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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
浮
哲
學
史
卷
三
」校
訂
者
序

傅
佩
榮

序

本
卷
所
泊
蓋
的
時
間
是
十
四
、
十
五
、
+
六
三
個
世
紀
。
對
我
國
讀
者
來
說
，
中
世
紀
哲
學
從
英
古
斯
丁

到
多
瑪
斯
，
好
像
已
經
走
完
了
全
程
，
連
上
一
卷
最
後
所
談
的
斯
考
特
都
激
不
起
我
們
太
大
的
興
趣
，
然
後
大

家
期
盼
的
是
近
代
哲
學
的
笛
卡
見
，
這
種
情
形
就
像
黑
格
爾
所
說
的
，
彷
佛
久
經
航
海
的
船
員
期
盼
早
日
見
到

陸
地
一
接
。

現
在
，
本
卷
提
醒
我
們
稍
安
勿
躁
，
對
歷
史
公
平
，
也
對
我
們
的
知
性
需
要
公
平
。
近
代
哲
學
不
是
憑
空

而
來
的
，
在
航
海
過
程
中
，
還
有
不
少
可
觀
的
景
象
值
得
我
們
探
討
。
事
實
上
，
許
多
問
題
如
果
不
在
這
三
個

世
紀
中
得
到
釐
清
、
爭
辯
與
重
新
定
位
的
機
會
，
近
代
哲
學
的
面
貌
與
精
神
恐
怕
迫
其
於
今
日
所
見
者
。

由
於
這
是
一
個
銜
接
與
轉
換
的
時
代
，
我
們
不
難
發
現
學
說
之
間
對
峙
與
消
長
的
關
係
。
首
先
上
場
的
是

接
續
上
一
卷
的
原
創
思
想
家
，
所
形
成
的
不
同
學
派
。
思
想
家
是
否
共
有
原
創
性
，
似
乎
也
在
於
他
能
否
隨
即

引
發
一
輩
人
作
熱
烈
討
論
。
但
是
這
畢
竟
屬
於
「
舊
派
」
'
號
稱
「
新
派
」
的
奧
故
不
久
就
分
庭
抗
禮
，
左
右

了
時
代
的
思
潮
走
向
，
哲
學
上
也
以
「
新
舊
」
分
高
下
，
實
在
是
相
當
反
諷
的
事
。
奧
狀
之
新
，
正
如
每
一
個

時
代
的
哲
學
之
「
新
」
'
是
由
芳
法
論
入
手
的
。
實
在
界
的
一
切
，
包
括
自
然
界
、
人
類
、
與
作
為
這
兩
者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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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礎
之
上
帝
，
是
自
古
以
來
都
一
攘
的
，
但
是
從
不
同
角
度
以
不
同
觀
點
去
探
討
，
則
將
使
實
在
界
展
現
不
同

的
深
度
與
廣
度
，
進
而
由
此
塑
造
不
同
的
哲
學
體
系
。

奧
故
的
方
法
是•• 

要
分
析
不
要
綜
合
，
要
批
判
不
要
思
辨
。
這
見
所
謂
思
辨
，
特
別
是
指
建
構
性
的
思
考

，
譬
如
前
人
所
為
之
為
理
性
與
信
仰
架
橋
的
工
作
。
奧
故
的
剃
刀
(
O
n
w
E目前
月
2

月
)
是
由
經
驗
出
發
，

謹
慎
使
用
名
詞
，
除
非
必
要
，
否
則
不
允
許
任
何
多
餘
的
東
西
存
在
。
他
的
主
張
有
三
點

.• 

一
、
存
在
的
是
個

別
事
物
，
我
們
對
它
們
具
有
直
覺
的
能
力
;
二
、
靈
魂
不
在
我
們
直
覺
的
範
圍
之
內
，
因
此
不
必
去
肯
定
說
否

定
，
也
毋
須
在
哲
學
上
于
以
討
論
;
三
、
我
們
無
法
藉
蒼
邏
輯
推
論
，
由
一
物
的
存
在
肯
定
另
一
物
的
存
在
。

如
此
一
來
，
哲
學
與
神
學
勢
必
分
家
，
各
安
其
位
。
哲
學
也
日
益
共
有
世
俗
性
格
，
對
於
自
然
現
象
與
政

治
現
象
，
顯
示
較
高
的
關
切
。
就
自
然
界
而
言
，
一
芳
面
是
自
然
科
學
所
需
要
的
獨
立
而
自
主
的
法
則
受
到
重

視
，
從
事
經
驗
之
觀
察
研
究
的
趨
向
也
越
發
明
顯
，
另
一
方
面
則
是
無
限
擴
大
自
然
界
，
甚
至
使
它
等
同
於
神

，
形
成
泛
神
論
的
意
味
，
這
在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作
品
中
清
楚
可
見
。
就
政
治
界
而
言
，
則
民
族
國
家
興
起
所

需
要
的
預
備
觀
念
，
也
由
巴
社
耶
的
馬
西
利
奧
發
展
到
蘇
亞
當
而
臻
於
成
熟
。

當
分
析
及
批
判
的
風
潮
盛
行
時
，
追
求
整
合
與
和
諧
的
傾
向
也
浮
現
了
。
這
就
是
「
思
辨
的
密
契
主
義
」

。
西
方
人
的
精
神
領
域
中
，
第
一
度
展
示
了
如
此
繁
復
多
采
的
向
度
，
像
艾
克
哈
特
、
關
勒
、
蘇
棧
、
呂
斯
布

魯
克
、
卡
莎
林
、
洛
勒
、
甘
培
斯
等
人
，
在
二
百
年
之
內
先
後
出
現
，
使
密
契
主
義
從
此
成
為
研
究
人
類
文
化

必
經
的
行
程
之
一
。
如
果
錯
過
這
一
卷
哲
學
史
，
最
大
的
損
失
或
許
不
在
於
對
奧
坎
或
蘇
亞
雷
知
之
不
詳
，
而

在
於
對
上
述
輯
與
家
一
無
所
器
。

第三卷回洋哲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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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況
，
本
卷
還
談
到
文
藝
復
興
連
動
由
義
大
利
到
西
程
牙
的
開
展
過
程
!
初
期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幾
乎
都
是

基
督
徒
，
他
們
開
始
由
比
較
屬
於
自
然
主
義
與
個
人
主
義
的
立
場
去
閱
讀
古
典
作
品
，
然
後
形
成
新
的
「
人
觀

」
'
就
是
不
以
特
定
的
基
督
徒
角
色
去
反
省
，
而
以
「
人
之
所
以
為
人
」
的
角
色
去
思
索
，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

這
種
人
觀
有
助
於
隨
後
的
科
學
、
文
學
、
藝
術
、
哲
學
等
芳
面
的
進
展
，
但
是
邦
從
來
不
是
反
宗
教
或
反
神
學

的
。
事
實
上
，
宗
教
與
神
學
需
要
在
新
的
人
觀
上
，
作
新
的
考
量
與
新
的
建
構
。
這
項
抗
戰
對
於
不
久
之
後
的

啟
蒙
還
動
與
宗
教
改
革
來
說
，
是
十
分
真
切
的
。

然
後
，
英
國
的
方
濟
﹒
培
根
也
值
得
我
們
留
意
。
培
根
仍
有
傳
統
哲
學
家
的
寬
潤
胸
襟
，
認
為
哲
學
討
論

的
三
部
分
是•• 

神
、
自
然
界
與
人
類
。
依
這
三
種
對
象
，
哲
學
也
區
分
為
不
同
的
部
門
。
培
根
對
歸
納
法
的
反

省
至
今
仍
然
有
紋
，
而
最
為
人
津
津
樂
道
的
則
是
他
的
「
四
種
偶
像
」
之
說
，
就
是
要
打
破
種
族
、
洞
穴
、
市

場
與
劇
院
四
種
偶
像
或
假
相
，
以
便
進
行
正
確
的
思
考
。
這
種
見
解
對
於
熟
悉
胡
塞
爾
(
開
﹒
目
z
m
m
R
C現
象

學
方
法
的
人
來
說
，
與
「
存
而
不
論
」
頗
有
異
曲
同
工
之
處
。

最
後
，
對
於
科
學
與
宗
教
之
間
的
消
長
關
係
'
本
卷
所
論
述
的
史
實
，
在
基
本
上
並
不
違
背
懷
德
海
(

〉
-
z
-
4司F
E
o
v
g
e在
「
科
學
與
現
代
世
界
」
中
所
說
，
亦
即
中
世
紀
的
信
仰
有
助
於
近
代
西
方
人
科
學
心

態
的
形
成
。
自
然
界
是
由
神
所
造
，
因
此
顯
示
神
的
理
性
的
痕
跡
，
本
身
具
有
客
觀
自
律
的
法
則
，
可
以
透
過

研
究
而
于
以
認
知
。
若
無
這
種
信
念
，
科
學
發
展
根
本
是
玄
想
，
也
沒
有
進
行
探
討
的
必
要
。

對
於
本
卷
的
翻
譯
及
校
訂
經
過
，
在
此
也
讀
略
作
說
明
。
本
卷
譯
者
陳
俊
輝
先
生
是
年
輕
一
輩
的
哲
學
工

作
者
，
勤
奮
好
學
，
用
功
過
人
。
由
於
本
卷
在
六
年
前
譯
成
初
稿
，
錯
漏
難
免
。
經
我
仔
細
校
訂
一
百
一
十
頁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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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後
，
再
請
陳
先
生
自
行
修
改
譯
稿
，
結
果
成
績
可
觀
，
進
步
幅
度
之
大
令
人
刮
目
相
君
，
使
我
相
信
陳
先
生

未
來
在
譯
事
上
將
有
更
大
的
貢
獻
。
本
書
一
至
三
卷
的
中
譯
本
皆
已
出
版
，
讀
者
們
對
於
作
者
柯
普
斯
登
的
穩

健
風
格
、
紮
實
功
力
、
清
晰
筆
調
與
公
允
論
斷
，
大
概
都
布
了
深
刻
的
印
象
。
這
種
印
象
在
我
們
將
來
君
到
比

較
熟
悉
的
近
代
哲
學
之
後
，
會
得
到
進
一
步
的
證
明
。
請
大
家
拭
目
以
待
。

第三卷百祥哲學史



譯

序

品
開
洋
文
泉
的
中
營
妃
，
是
一
義
思
想
漫
長
，
又
繁
富
的
歷
丈
。
由
今
看
來
，
其
中
互
布
消
長
的
，
是
哲
學

、
神
學
與
邏
輯•••••• 

等
思
想
。
雨
如
何
能
在
此
一
祭
構
中
，
釐
清
出
隱
而
求
現
的
問
題
，
尤
其
，
那
些
影
響
迄

今
而
向
未
為
人
所
發
現
的
思
想
癥
結
，
皆
為
作
品
禍
本
悴
其
煩
的
娛
但
道
虎
，
五
屬
一
件
不
易
的
事
。
學
才
布
幸

序

參
與
此
一
譯
述
且
作
，
實
乃
一
九
樂
事
，
且
又
意
喙
若
一
種
員
擔
。
是
說
前
才
是
一
九
祟
事
，
是
因
為
，
布
機

令
可
一
處
人
所
少
見
的
中
才
思
想
之
堂
與
;
五
於
雄
才
是
一
大
黃
擔
，
是
因
為
，
文
中
涉
及
了
其
它
的
語
言
如

•• 

拉
T
文
、
品
蔚
文
與
德
文
。
如
他
具
確
拖
拉
筒
中
原
意
，
又
不
這
骨
信
、
遠
、
雅
的
譯
亨
原
則
，
乃
屬
于
九
考

驗
。
無
論
如
何
，
華
渚
總
在
公
餘
，
盡
力
完
成
了
它
，
如
果
寫
任
何
祺
譯
之
處
，
皆
由
華
才
自
行
員
賞
。
主
於

外
永
語
、
方
面
，
華
才
『
祟
祟
何
館
中
凡
與
江
日
新
凡
屬
耐
力
相
助
之
處
拉
多
，
謹
在
此
表
示
最
球
的
謝
意
。

陳
俊
輝
謹
論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哲
學
系

(
脫
稿
m
M、
8

、
白
-
一
技
泊
、4
、
白
)

囂

者

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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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
者
簡
介

第三卷西洋哲學良

﹒
現
任
聞
主
臺
灣
夫
學
哲
學
余
講
師

﹒
若
作
寫
「
文
化
﹒
存
布
與
科
研
忠
」

「
西
洋
存
宿
學
導
論
」

陳
俊
輝
﹒
壘
灣
者
臺
此
縣
人
﹒
氏
國
四
十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五
日
立
。

﹒
國
‘
五
臺
灣
大
學
哲
學
泉
縣
當
哲
學
研
完
所
系
黨

﹒
鶴
立
臺
灣
大
學
哲
學
研
完
所
博
士
拉
研
究

、

「
基
督
的
管
界
」

「
郝
克
果
與
現
代
人
生
」

、

、

「
西
洋
思
想
發
辰
丈
」

「
祁
克
呆
語
錄
」

「
印
良
生
晶
晶
引
﹒

、

「
永
恆
的
現
在
」

、

「
西
方
的
智
慧
」

﹒
譯
述
寫
「
新
特
寫
」

搏
枷
瓦
譚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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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卷
的
第
一
部
分
討
論
第
十
四
世
紀
的
哲
學
。
這
個
時
期
的
哲
學
思
想
史
，
有
許
多
仍
舊
模
糊
不
清
;

在
我
們
沒
得
到
比
(
目
前
採
用
的
〉
較
多
可
資
信
靠
的
原
著
以
前
，
還
不
能
對
它
作
一
決
定
性
的
論
述
。
然
而

，
博
學
的
芳
濟
會
學
者
伯
耐
神
父
(
2
5
0門
可
『
口
。
岳
。5

目
。
o
F口
叩
門
)
的
想
法
，
卸
鼓
勵
我
在
這
一
卷
中
將

這
個
論
述
公
諸
於
世
。
伯
耐
神
父
為
閻
明
十
四
世
紀
的
陰
暗
部
分
，
出
力
甚
多
;
他
十

A
N幫
忙
，
讀
完
了
本
書

有
關
奧
故
的
章
節
，
並
表
示
他
對
行
文
風
格
的
欣
賞
。
當
然
，
這
並
不
意
味
，
伯
耐
神
父
贊
成
我
對
奧
坎
所
有

的
詮
釋
。
他
尤
其
不
同
意
我
這
個
觀
點

•• 

分
析
已
指
明
暗
涵
在
奧
故
哲
學
中
的
兩
種
倫
理
學
。
(
總
之
，
誠
如

我
希
望
在
本
文
中
澄
清
的
，
這
個
觀
點
乃
是
一
種
推
測
性
的
詮
釋
;
為
了
要
把
奧
故
的
倫
理
哲
學
中
君
來
有
點

矛
盾
的
地
芳
加
以
解
說
，
便
已
展
述
了
這
個
觀
點
。
)
我
也
不
認
為
伯
耐
神
父
會
同
意
指
出
:
我
已
表
達
出
奧

坎
有
關
自
然
神
學
的
一
些
意
見
。
我
提
這
些
有
關
詮
釋
的
差
異
，
只
為
了
不
讓
讀
者
得
到
他
會
贊
成
我
所
說
的

一
切
的
印
象
;
但
我
仍
然
感
謝
他
讀
完
有
關
奧
扶
各
章
節
的
好
意
。
何
況
，
在
伯
耐
神
父
讀
那
幾
章
時
，
我
又

找
到
一
些
證
攘
，
但
已
來
不
及
像
我
應
該
要
做
到
的
，
對
他
的
寶
貴
建
議
，
作
了
廣
泛
的
運
用
。
總
而
言
之
，

我
想
表
現•. 

希
望
伯
耐
神
父
出
版
他
所
編
義
的
奧
故
全
集
之
時
，
會
對
奧
欽
的
哲
學
作
出
一
般
的
評
述
。
除
了

他
，
是
沒
有
人
更
能
勝
任
，
以
詮
釋
這
位
中
世
最
後
一
位
英
國
大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的
。

前•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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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二
郎

目

第
二
幸

第
三
章

第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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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輩
導

論

十
五
智
紅
l
i
d
p十
五
替
他
成
對
沌
的
十
四
卷
紀
l
!

文
藝
處
典
期
的
哲
學
1
l

士

林
哲
學
椅
拉
攏
。

論

在
上
一
卷
裹
，
我
從
中
世
哲
學
在
早
期
基
督
徒
作
家
與
敬
父
的
前
中
世
時
期
內
的
龍
生
，
經
過
它
在
中
世

紀
初
期
的
成
長
，
直
到
它
在
十
三
世
紀
中
的
達
到
成
熟
，
追
溯
出
中
世
哲
學
的
發
展
。
誠
如
所
見
，
它
之
達
到

成
熟
，
多
半
是
由
於
對
希
臘
哲
學
，
尤
其
是
透
過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形
式
所
展
現
的
希
臘
哲
學
，
有
了
更
完
全

的
認
識
;
這
是
在
十
二
世
紀
與
十
三
世
紀
初
葉
所
發
生
的
事
。
在
知
識
界
中
，
十
三
世
紀
最
偉
大
的
成
就
是

•• 

理
性
與
信
仰
，
哲
學
與
神
學
，
已
達
到
了
一
種
綜
合
的
實
現
。
當
然
，
嚴
格
來
說
，
應
該
說
是
.. 

「
多
種
綜
合

」
，
而
不
是
「
一
種
綜
合
」
;
因
為
，
單
就
一
個
體
系
而
論
，
我
們
是
不
能
合
法
界
定
十
三
世
紀
的
思
想
的
。

不
過
，
儘
管
有
一
些
差
異
，
這
時
期
的
偉
大
體
系
，
卸
因
接
受
了
某
些
共
同
的
原
則
而
統
合
在
一
起
。
十
三
世

紀
，
是
一
個
產
生
積
極
建
構
的
思
想
家
、
思
辨
的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的
時
代
;
他
們
會
就
這
個
或
那
個
問
題
，

導第一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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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
相
批
判
對
芳
的
意
見
。
但
同
時
，
均
一
致
接
納
一
些
基
本
的
形
上
學
原
理
，
並
同
意
心
智
有
能
力
超
越
現
象

，
而
得
到
形
上
學
的
真
理
。
例
如•• 

斯
考
特

Q
S
E
也
在
某
些
方
面
，
也
許
會
批
判
多
瑪
斯
(
的
?
吋
古
巴2

)
有
關
知
識
與
類
比
的
學
說
;
只
是
，
他
的
批
判
，
是
就
他
所
認
為
(
不
管
對
或
錯
)
是
知
識
的
客
觀
性
，
與

形
上
學
思
辨
的
趣
味
而
作
的
。
他
認
為
，
多
瑪
斯
在
某
些
論
點
上
，
必
須
受
到
修
正
或
補
足
;
但
均
無
意
批

判
多
瑪
斯
主
義
若
干
形
上
學
的
基
礎
，
或
中
傷
哲
學
思
辨
的
客
觀
特
質
。
再
說
，
多
瑪
斯
也
許
會
比
波
納
艾
德

(
白
﹒
由g
g
g
g
2
)

更
加
認
為
，
必
須
容
許
人
的
理
性
有
較
多
的
自
主
能
力
;
只
是
，
這
兩
位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
並
不
懷
疑
能
夠
獲
得
現
象
界
背
後
某
種
知
識
的
可
能
性
。
波
納
艾
德
、
多
瑪
斯
、
羅
馬
的
吉
爾
拉

(
的
口g

。
閃
閃
。
目
。
)
、
根
特
的
事
科
(
因g
a

。
峙
的
Z
E
)
與
鄧
﹒
斯
考
特
(
巴
巴
口ω
的
g
g
ω
)
這
些
人

，
都
是
原
創
性
的
思
想
家
;
只
是
，
他
們
都
是
在
一
個
神
學
與
哲
學
理
想
的
綜
合
，
及
和
諧
的
共
同
架
構
中
工

作
署
。
他
們
都
是
思
辨
的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
且
都
深
信
形
成
一
種
自
然
神
學
的
可
能
性
，
以
之
為
形
上
學
的

冠
冕
'
以
及
與
教
理
神
學
的
聯
繫
。
就
人
的
知
識
而
言
，
他
們
都
不
曾
受
到
任
何
激
進
懷
疑
論
的
影
響
。
他
們

也
是
實
在
論
者
，
相
信
人
的
心
智
，
可
以
對
本
質
獲
得
一
種
客
觀
的
知
識
。

或
許
，
就
十
三
世
紀
當
時
一
般
人
的
生
活
架
構
，
可
以
揣
度
當
時
有
關
體
系
與
綜
合
、
哲
學
與
神
學
之
間

和
諧
的
理
念
。
當
然
，
國
家
主
義
在
這
個
意
羲
上
|
|
民
族
國
家
，
正
在
形
成
與
團
結
的
過
程
中
|
|
'
是
一

直
在
增
長
著
;
不
過
，
在
教
皇
權
與
(
帝
王
)
統
治
權
之
間
，
在
有
關
統
一
超
自
然
的
與
自
然
的
焦
點
之
間
，

一
種
和
諧
的
理
念
，
卸
仍
是
生
動
有
力
的
。
事
實
上
，
人
們
可
以
說
，
教
皇
權
與
統
治
權
之
間
的
和
諧
理
念
，

是
由
於
在
知
識
面
上
，
有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的
和
諧
理
念
，
而
成
為
平
行
對
應
。
所
以
，
有
如
多
瑪
斯
所
支
持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論

的
學
說
l
i

有
關
教
皇
權
在
俗
世
事
務
上
的
間
接
能
力
，
與
政
府
在
它
自
己
領
域
裹
的
自
治
權
(
嚴
格
地
說
)

l
i
'

就
因
為
神
學
對
哲
學
的
規
範
作
用
，
以
及
哲
學
在
它
自
己
的
領
城
襄
有
自
主
權
的
學
說
，
而
成
為
平
行

對
應
了
。
哲
學
並
不
從
神
學
導
出
一
些
原
則
;
不
過
，
如
果
哲
學
家
得
到
了
一
個
和
啟
示
大
不
相
同
的
結
論
，

他
就
會
知
道
，
他
的
推
理
有
了
錯
誤
。
數
皇
權
與
統
治
權
，
尤
其
是
前
者
，
乃
是
教
會
與
政
治
圈
中
的
統
一
因

素
:
同
時
，
巴
黎
大
學
的
像
出
地
位
，
也
在
知
識
領
域
成
為
統
一
的
因
素
。
此
外
，
一
般
人
普
遍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宇
宙
觀
念
，
也
有
助
於
賦
給
中
世
紀
的
外
觀
某
種
確
定
的
顯
相
。

不
過
，
雖
然
十
三
世
紀
可
以
由
它
的
建
設
性
體
系
，
與
它
對
綜
合
與
和
諧
的
理
念
來
賦
于
特
徵
'
但
是
，

所
獲
得
的
和
諧
與
平
衡
，
從
實
用
的
立
場
君
來
，
至
少
是
靠
不
住
的
。
無
疑
，
看
些
激
烈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會
深
信
說
:
多
瑪
斯
所
獲
得
的
綜
合
，
應
按
普
遍
接
受
為
有
效
的
，
而
且
也
應
被
保
存
下
來
。
他
們
不
打
算
承

認
，
有
關
這
個
綜
合
的
平
衡
與
和
諧
，
本
身
就
是
不
可
靠
的
。
不
過
，
在
我
推
想
，
他
們
卸
會
打
算
承
認•. 
在

實
際
上
，
難
以
期
待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綜
合
(
一
旦
連
成
的
話
)
，
會
贏
得
普
遍
與
持
久
的
接
受
。
此
外
，
我
認

為
，
就
在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綜
合
中
，
有
一
些
內
在
因
素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這
些
因
素
已
使
它
產
生
了
不
穩
定

，
並
且
，
這
一
點
有
助
於
解
釋
十
四
世
紀
哲
學
的
發
展
。
現
在
，
我
想
把
我
的
意
思
作
個
說
間
。

我
認
為
，
有
一
種
能
按
支
持
的
主
張
是

•• 

肯
定
中
世
哲
學
襄
最
重
要
的
哲
學
事
件
，
是
指
基
督
徒
的
西
方

發
現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或
多
或
少
完
整
的
作
品
。
當
十
二
世
紀
與
十
三
世
紀
初
葉
，
翻
譯
家
的
工
作
，
已
使
西
歐

的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採
用
直
里
斯
多
德
的
思
想
時
，
這
些
思
想
家
，
好
像
是
初
次
碰
到
了
一
種
既
完
備
叉
周
廷
的

合
理
性
的
哲
學
體
系
;
後
者
，
由
於
是
一
位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作
品
，
所
以
，
全
不
欠
猶
太
教
與
基
督
宗
教
啟
示

導第一章•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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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
。
因
此
，
他
們
不
得
不
對
它
採
取
某
種
態
度.. 
他
們
不
能
夠
只
是
忽
視
它
。
在
上
一
卷
裹
，
我
們
已
君
到

他
們
所
採
取
的
一
些
態
度
，
從
敵
意
(
或
多
或
少
)
，
到
狂
熱
與
毫
不
批
判
的
喝
采
，
都
各
有
千
秋
。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
ω
?→
Z
B
S

〉
且
已
戶
口
5
)
的
態
度
，
是
屬
於
批
判
地
接
受
的
一
種

•. 

他
試
圖
調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與
基
督
教
義
。
當
然
，
這
不
單
是
為
了
要
避
免
一
個
異
教
徒
思
想
家
危
險
的
影
響
，
或
者
，
是
為
了
「
護
敬
的

」
種
種
目
的
，
想
藉
著
利
用
他
，
使
他
不
能
產
生
宿
害
的
影
響
。
而
且
，
也
是
由
於
他
誠
心
相
信..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大
體
上
是
真
確
無
誤
的
。
假
使
他
不
這
麼
相
信
，
便
不
會
採
取
在
當
時
許
多
人
眼
中
，
君
來
是
新
奇

又
可
疑
的
若
干
哲
學
立
場
了
。
不
過
，
我
在
這
時
很
想
強
調
的
一
點
是
，
一
位
十
三
世
紀
的
思
想
家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所
採
取
的
一
種
明
確
態
度
，
就
所
有
的
意
圖
與
目
的
來
說
，
乃
是
在
對
「
哲
學
」
揉
取
一
種
態

度
。
歷
史
學
家
始
終
沒
瞭
解
到
這
一
事
實
的
重
要
性
。
且
君
君
中
世
的
哲
學
家
|
|
尤
其
十
三
世
紀
的
那
些
人

|
|
，
都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盲
目
的
支
持
者
;
他
們
在
那
個
時
候
，
並
不
清
赫
定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
乃
是
道
地
的

哲
學
本
身
的
意
思
。
沒
有
錯
，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
已
產
生
了
一
些
差
別
;
但
，
正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當
場

的
完
全
出
現
，
為
中
世
紀
的
人
展
示
了
哲
學
的
力
量
與
範
圈
。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的
喬
裝
下
，
那
些
人
已
注

意
到
，
哲
學
乃
把
自
身
展
現
成
了
一
種
不
僅
在
理
論
上
，
就
是
在
歷
史
事
實
上
，
也
是
與
神
學
截
然
有
別
的
東

西
。
因
此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採
取
一
種
態
度
，
比
如
，
實
際
上
，
就
不
僅
僅
是
對
與
柏
拉
圖
(
中
世
紀
的

人
，
對
他
所
知
真
的
不
太
多
〉
有
所
不
同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採
取
一
種
態
度
，
而
是
對
被
公
認
作
是
一
種
具
備
自

主
訓
練
的
哲
學
採
取
態
度
了
。
如
果
我
們
從
這
種
角
度
，
君
待
十
三
世
紀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所
揉
取
的
不
同
態
度

，
就
會
對
這
些
一
差
異
的
重
要
性
得
到
一
種
較
深
刻
的
理
解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1. 

論

當
整
全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人
(
或
稱
「
拉
丁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
，
藉
毫
無
批
判
的
狂
熱
，
採
取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
以
至
於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公
認
成
人
類
天
才
的
極
致
之
時
，
他
們
這
才
發
現
，
自
己
已
捲

入
了
和
神
學
家
的
一
些
爭
論
中
了
。
例
如
，
亞
里
斯
多
德
認
為
，
世
界
不
是
被
創
造
的
;
其
實
，
神
學
即
已
肯

定
，
藉
著
神
的
創
造
，
世
界
乃
右
一
個
開
始
。
再
者
，
如
亞
維
洛
艾
所
詮
釋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宣
稱
，
一
切
人

共
有
一
個
知
性
，
而
否
定
了
個
人
的
不
朽
;
其
實
，
基
督
神
學
卸
巳
主
張
個
人
的
不
朽
。
由
於
面
對
這
些
顯
著

的
困
難
，
巴
黎
文
學
院
的
整
全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人
，
便
爭
辯
說
:
哲
學
的
功
能
，
就
是
忠
實
報
導
哲
學
家

的
主
張
。
因
此
，
在
以
下
同
時
作
的
聲
明
中
，
便
沒
有
了
矛
盾

•• 

車
里
斯
多
德
所
代
表
的
哲
學
，
教
示
署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與
人
的
靈
魂
的
單
一
性
;
而
以
神
學
所
代
表
的
真
理
，
則
肯
定
世
界
在
時
間
中
的
創
造
，
與
每
個
人

擁
有
他
個
別
的
理
性
的
靈
魂
。

整
全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人
，
或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在
這
方
面
的
藉
口
是
:
他
們
只
是
報
導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主
張
，
也
就
是
說
，
他
們
只
扮
演
歷
史
學
家
的
角
色
。
至
於
神
學
家
，
則
把
他
們
的
這
個
藉
口
，
當
成
僅

是
一
種
遁
辭
處
理
。
然
而
，
有
如
我
在
第
二
卷
襄
所
評
述
的
，
要
來
考
訂
亞
維
洛
女
主
義
者
的
真
正
心
意
，
確

是
右
它
的
困
難
。
只
是
，
如
果
他
們
真
是
不
折
不
扣
在
報
導
既
往
思
想
家
的
見
解
，
而
且
，
他
們
真
心
肯
定
基

督
的
啟
示
與
神
學
的
真
理
;
那
麼
，
他
們
的
態
度
，
好
像
大
致
就
一
定
是
這
樣
子
了
。
哲
學
代
表
了
人
類
理
性

對
自
然
秩
序
作
反
省
的
工
作
。
由
亞
里
斯
多
德
體
現
的
理
性
，
則
告
訴
我
們
，
時
間
在
自
然
事
件
的
過
程
中
，

導第一章.5. 



6 • 

原
本
就
沒
有
一
個
開
始
;
而
且
，
知
性
在
眾
人
心
中
，
自
然
地
為
一
體
。
那
麼
，
時
間
沒
有
一
個
開
始
這
件
事

，
便
是
一
個
哲
學
的
真
理
;
提
到
單
一
心
靈
論
，
也
一
定
是
這
接
。
可
是
，
處
理
超
自
然
秩
序
的
神
學
，
卸
向

我
們
擔
保

•• 

神
藉
她
自
己
的
權
能
，
在
時
間
中
創
造
了
世
界
;
並
且
，
也
把
她
自
己
不
朽
的
知
性
靈
魂
，
奇
蹟

般
地
賜
給
了
每
一
個
個
人
。
一
一
起
並
不
是
一
個
同
時
會
成
為
、
又
不
成
為
事
實
的
東
西

•• 

如
果
不
是
由
於
神
奇
蹟

般
的
干
預
|
|
已
確
保
它
不
是
一
個
事
實
|
|
，
它
反
而
會
成
為
一
個
應
成
為
事
實
的
東
西
。

當
然
，
不
管
巴
黎
文
學
院
整
全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人
，
是
否
如
他
們
所
詮
釋
的
(
沒
參
照
它
的
真
或

位
)
，
單
是
在
報
導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主
張
，
還
是
在
肯
定
它
的
真
確
無
誤
，
他
們
對
創
造
的
活
動
的
君
法
，
立

場
卸
是
一
樣
的
。
因
為
，
在
這
兩
種
情
況
下
，
他
們
都
沒
右
增
添
任
何
東
西
，
至
少
不
管
故
意
如
此
。
由
於
神

學
院
的
哲
學
家
不
得
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作
批
判
的
檢
視
，
以
及
批
判
的
思
考
(
如
呆
大
致
已
接
受
了
它
的

話
)
，
他
們
便
都
成
為
多
鹿
的
、
右
創
造
力
的
思
想
家
了
。
不
過
，
我
想
強
調
的
，
卸
是
下
面
這
一
點
。
整
全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人
所
採
取
的
立
場
，
蘊
誦
了
一
種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根
本
的
分
離
。
如
果
只
從
表
面
價
值

來
了
解
，
就
報
導
以
前
哲
學
家
的
見
解
來
說
他
們
本
人
對
自
己
活
動
所
作
的
說
間
，
乃
是
把
哲
學
靚
同
歷
史
了

。
在
這
一
意
義
下
所
瞭
解
的
哲
學
，
顯
然
是
與
神
學
截
然
無
關
的
;
因
為
，
事
實
上
，
神
學
並
無
法
影
響
某
些
思

想
家
所
支
持
的
一
些
見
解
。
另
一
芳
面
，
如
果
神
學
家
所
思
想
的
l
|
整
全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人
，
真
是

有
主
張
敵
對
命
題
為
真
的
意
思
|
l

並
沒
有
錯
;
或
者
，
主
張
要
是
神
不
來
干
預
，
這
些
命
題
都
會
是
真
的
;

那
麼
，
這
也
搞
蘊
了
有
關
哲
學
己
和
神
學
完
全
無
關
這
同
樣
的
結
論
。
當
哲
學
家
祇
是
關
心
自
然
事
件
的
過
程

時
，
如
果
自
然
事
件
的
過
程
代
表
一
切
，
那
麼
由
於
他
祇
是
主
張
會
右
這
種
情
形
發
生
，
人
們
就
會
認
可
他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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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推
得
那
些
本
身
與
神
學
教
義
相
低
觸
的
若
干
結
論
。
神
學
能
夠
告
訴
我
們
，
哲
學
所
獲
得
的
一
個
結
論
並
不
代

表
一
些
事
實
;
可
是
，
如
果
神
學
家
說
哲
學
家
的
推
理
，
只
因
他
所
得
到
的
結
論
是
神
學
所
不
能
接
受
的
結
論

而
有
錯
的
話
，
這
種
說
法
當
然
是
不
合
道
理
的
。
我
們
或
許
會
由
神
學
得
知
，
在
某
個
特
別
情
況
裹
，
自
然
事

件
的
過
程
並
未
跟
著
發
生
;
不
過
，
這
可
不
致
影
響
「
自
然
事
件
的
過
程
真
相
，
在
現
在
、
或
在
過
去
應
該
是

什
麼
樣
子
」
這
個
問
題
。

在
十
三
世
紀
，
整
全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或
「
亞
維
洛
女
主
義
」
最
顯
著
的
特
徵
是•• 

盲
目
的
依
附
亞
里

斯
多
德
，
同
時
也
採
取
相
當
笨
拙
的
策
略
，
使
他
們
的
立
場
，
切
合
於
神
學
正
統
派
的
若
干
要
求
。
不
過
，
整

全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中
所
暗
含
的
，
封
是
哲
學
與
神
學
間
一
種
尖
銳
的
分
離
，
以
及
主
張
前
者
的
完
全
獨
立

。
人
們
不
應
過
分
強
調
這
種
思
想
路
線
，
倒
是
真
的
。
暗
泊
在
十
四
世
紀
奧
故
主
義
中
神
學
與
哲
學
間
的
分
離

，
可
不
是
從
十
三
世
紀
的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推
衍
出
來
的
。
然
而
，
+
三
世
紀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體
系
的
出

現
9

卸
是
使
它
能
夠
認
真
注
意
綜
合
與
分
離
這
個
問
題
的
要
因
;
這
主
要
是
由
於
它
引
發
了
一
種
可
加
以
綜
合

或
分
離
的
事
物
的
出
現
。

導第一幸

2. 

.7. 

關
於
哲
學
與
神
學
兩
者
的
芳
法
與
題
材
，
多
瑪
斯
己
承
認
它
們
之
間
的
差
其
。
如
向
我
在
上
一
卷
所
指
出

的
，
他
很
重
視
這
個
差
異
。
縱
使
神
學
告
訴
我
們
，
世
界
不
由
永
恆
而
存
在
，
而
卸
有
一
個
開
始
;
但
是
，
照

多
瑪
斯
的
說
法
，
卸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哲
學
家
，
可
曾
把
這
個
事
實
遍
切
證
閉
了
出
來
。
對
所
謂
世
界
永
桓
的
一



.8. 

些
證
明
，
都
是
無
梭
的
;
但
是
，
對
所
謂
這
類
陳
述

l
|

世
界
不
管
由
永
恆
而
存
在
|
|
l
的
證
闕
，
也
一
樣
無

效
。
換
句
話
說
，
哲
學
在
解
決
世
界
到
底
是
否
由
永
恆
而
創
造
這
個
問
題
上
，
並
未
成
功
;
即
使
啟
示
已
給
了

我
們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
這
乃
是
哲
學
與
神
學
問
所
存
在
一
個
真
正
差
異
的
例
子
。
另
一
芳
面
，
多
瑪
斯
當
然

不
會
認
為
，
哲
學
家
靠
有
效
的
理
性
論
證
，
便
能
達
到
可
以
和
基
督
神
學
誓
不
兩
立
的
任
何
結
論
。
如
果
一
個

哲
學
家
達
到
了
一
種
和
基
督
教
義
相
抵
觸
(
不
論
是
表
面
，
或
暗
地
襄
)
的
結
論
，
那
麼
，
這
便
是
一
個
信
號

•• 

他
的
前
拒
不
是
有
錯
，
就
是
在
他
論
證
的
某
個
地
方
，
已
經
有
了
錯
誤
。
換
句
話
說
，
神
學
是
扮
演
一
種
外

在
規
範
、
或
者
一
種
指
標
的
角
色
，
警
告
哲
學
家
趕
快
離
開
一
條
死
胡
同
或
迷
巷
。
只
是
，
哲
學
家
一
定
不
可

嘗
試
用
啟
示
的
資
料
，
代
替
哲
學
理
性
所
認
知
的
一
些
前
提
。
他
也
不
能
夠
在
他
的
若
干
論
證
中
，
公
開
使
用

教
條
。
因
為
，
哲
學
在
本
質
土
是
有
自
、
王
性
的
。

實
際
上
，
這
個
態
度
意
味
著•• 

採
用
敬
理
的
哲
學
家
，
即
使
沒
有
在
自
己
的
哲
學
襄
公
然
正
式
利
用
信
仰

，
他
也
是
根
攘
信
仰
在
作
學
的
推
理
的
。
此
外
，
這
個
事
實
，
|
!
十
三
世
紀
的
偉
大
思
想
家
，
主
要
都
是
神

學
家
(
他
們
都
是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
|
l
更
助
長
了
對
上
述
態
度
的
支
持
。
捕
時
，
只
要
哲
學
被
視
為
在
本

質
上
是
一
種
自
主
訓
練
的
學
科
，
人
們
對
它
僅
布
的
期
待
本
就
是

•• 

它
在
時
間
的
過
程
中
，
應
該
自
行
其
道
，

並
且
也
要
和
以
往
一
攘
，
掙
脫
自
己
的
束
縛
，
而
且
，
憎
恨
它
那
作
為
神
學
之
牌
女
的
立
場
。
著
實
，
哲
學
與

神
學
的
聯
姻
，
應
會
趨
於
消
失
，
還
是
極
其
自
然
的
;
以
往
，
這
早
已
成
為
哲
學
家
要
成
為
首
要
的
(
甚
至
是

獨
特
的
)
哲
學
家
，
一
種
必
經
的
正
常
程
序
。
況
且
，
當
哲
學
家
對
啟
示
沒
有
堅
固
的
信
仰
時
，
唯
一
可
以
期

許
的
是•• 

神
學
與
哲
學
的
立
場
應
該
倒
轉
過
來
，
而
且
，
哲
學
也
應
該
使
神
學
依
附
於
它
，
把
神
學
的
題
材
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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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入
哲
學
，
或
甚
至
完
全
排
除
神
學
。
委
實
，
這
些
發
展
在
未
來
舖
展
得
很
好
;
只
是
，
有
人
或
許
會
提
到
(
至

少
，
並
不
樟
理
)
.. 

在
十
三
世
紀
初
，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體
系
出
現
時
，
也
就
有
它
們
遙
遠
的
根
源
了
。

這
些
評
述
，
並
未
打
算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作
成
一
種
評
價
;
它
們
意
思
是
，
要
對
哲
學
思
想
所
接
受
的

實
際
發
展
過
程
，
作
出
一
種
歷
史
性
的
解
釋
。
無
疑
，
這
些
一
評
價
，
是
有
點
過
於
簡
略
，
而
未
考
慮
到
哲
學
發

展
的
繁
復
性
。
人
們
曾
把
哲
學
公
認
作
一
種
自
主
的
訓
練
;
君
來
，
作
為
哲
學
所
絕
對
必
需
的
自
我
批
判
過
程

，
已
在
流
行
。
而
(
很
自
然
地
)
，
誠
如
它
的
成
長
，
這
種
批
判
，
卸
己
妝
害
了
在
十
三
世
紀
所
獲
得
的
若
干
綜

合
的
基
礎
。
這
就
是
我
說
過
，
那
種
綜
合
是
「
靠
不
住
的
」
理
由
之
一
。
例
如
，
不
管
人
會
怎
樣
想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的
真
或
假
，
總
不
可
期
待
說
，
哲
學
思
想
應
停
在
某
個
特
別
點
上

•• 

從
實
際
的
立
場
來
說
，
批
判
是

非
要
發
生
不
可
的
。
只
是
，
當
記
住
的
，
是
有
第
二
個
因
素
。
人
一
度
獲
得
神
學
與
哲
學
密
接
的
綜
合
;
藉
此

便
把
哲
學
的
術
語
與
範
疇
，
用
作
表
達
一
些
神
學
的
真
理
。
很
自
然
的
，
有
些
知
識
份
子
就
應
該
會
覺
得

•• 

信

仰
己
陷
於
被
理
性
化
的
危
險
中
了
，
而
且
，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
也
很
不
當
地
受
到
了
希
臘
與
同
教
形
上
學
的

污
染
。
這
些
知
識
份
子
或
許
會
感
到
，
尤
其
鑑
於
學
派
間
是
就
理
論
而
不
就
基
本
的
宗
教
意
蘊
與
興
趣
論
點
的

等
論
，
他
們
所
需
要
的
是
密
契
的
，
而
不
是
哲
學
的
研
究
法
。
這
第
二
條
思
想
路
向
，
縱
使
它
的
研
究
法
，
和

有
些
思
想
家
有
所
不
悶
，
它
也
是
想
解
消
十
三
世
紀
的
綜
合
的
。
這
些
思
想
家
，
都
專
注
一
些
哲
學
問
題
，
並

藉
多
方
面
叉
影
響
廣
遠
地
批
判
一
些
哲
學
立
場
(
這
些
立
場
，
都
共
有
那
種
綜
合
的
特
徵
)
，
暗
中
在
瓦
解
著

那
種
綜
合
。
我
們
將
會
見
到
這
兩
種
思
想
路
向
，
怎
樣
在
十
四
世
紀
中
彰
顯
它
們
自
己
。

導第一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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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告

現
在
要
轉
到
一
個
不
同
的
領
域
，
就
是
政
治
生
活
與
思
想
的
領
域
。
若
提
出
下
面
的
說
法
，
顯
然
是
很
荒

謬
的•• 

中
世
紀
樣
樣
都
有
，
就
缺
乏
教
會
與
民
權
問
一
種
不
穩
的
和
諧
和
平
衡
，
亦
即•. 

人
不
須
對
中
世
歷
史

有
深
刻
認
識
，
就
能
十
分
暸
解
散
皇
與
皇
帝
間
不
斷
反
覆
的
爭
辯
，
以
及
眾
教
皇
與
閻
王
之
間
的
爭
執
。
十
三

世
紀
是
由
於
這
些
爭
論
，
尤
其
因
為
排
特
烈
二
世
(
句
話
會
立
共
同
月
)
與
聖
座
(
岳
。
因
旦
河
的
。
。
按

.• 

教
皇
)

之
間
的
一
些
爭
論
，
而
生
動
有
加
。
雖
然
如
此
，
兩
方
有
時
縱
使
發
出
了
偏
袒
自
己
的
狂
言
，
這
類
的
爭
吵
，

卸
都
是
些
家
庭
式
的
吵
架

•• 

它
們
發
生
在
中
世
的
教
皇
權
與
統
治
權
的
架
構
中
，
還
可
以
在
但
丁
(
巳

S
Z
)

的
若
干
著
作
內
，
找
到
一
種
理
論
的
說
法
。
此
外
，
就
有
關
一
般
公
認
的
政
治
理
論
而
言
，
人
們
都
已
承
認
這

兩
個
權
勢
之
間
的
差
異
。
多
瑪
斯
(
住
在
巴
黎
時
〉
比
較
關
切
神
政
，
而
較
不
關
切
(
帝
王
)
統
治
權
。
他
承

認
俗
世
主
權
在
本
質
上
共
有
自
主
的
特
質
，
而
自
然
也
承
認
，
教
會
在
俗
世
事
務
上
的
間
接
權
力
;
他
的
這
種

論
點
，
係
由
認
可
教
會
共
有
超
自
然
功
能
的
優
越
性
而
來
的
@
。
如
果
有
人
回
持
理
論
的
層
次
，
並
且
不
隱
藏

這
個
事
實
|
|
l
即
在
實
際
生
活
中
，
和
諧
並
不
那
樣
明
顯
|
|
;
那
麼
，
他
因
而
就
會
談
論
十
三
世
紀
這
兩
種

權
勢
之
間
的
一
種
平
衡
與
和
諧
。
清
楚
的
事
實
是

•• 

以
俗
世
權
勢
浮
詩
的
雄
閩
東
自
娛
的
一
些
教
皇
，
並
無
法

實
現
那
些
一
雄
圖
;
而
那
些
不
注
意
車
座
，
只
想
憑
他
們
的
選
擇
行
事
的
皇
帝
，
卸
也
不
能
滿
足
他
們
的
欲
望
。

任
何
一
芳
的
勝
利
，
都
是
短
暫
而
無
法
持
久
的
。
因
而
，
也
就
得
到
了
某
種
的
平
衡
(
雖
然
有
一
點
不
釋
的
性

質
)
。

西洋哲學史



論

然
而
，
在
這
同
時
，
國
家
的
主
政
已
變
得
強
化
了
，
國
家
的
君
主
集
權
，
也
逐
漸
在
增
加
。
在
任
何
實
際

的
意
義
上
，
英
國
是
絕
不
臣
屬
於
中
世
的
皇
帝
的
。
此
外
，
這
個
帝
國
，
主
要
即
是
一
種
德
國
的
事
務
;
比
如

，
法
國
便
是
獨
立
的
。
而
在
十
三
世
紀
結
束
時
，
在
技
尼
斐
斯
八
世(
E
E
E
S

〈
H
H
H
)與
法
國
菲
力
普
大

公
(
M
M
F
戶
口H
U岳
。
可
m
w宵
。
問
吋

S
E
0
)
之
間
的
爭
論
所
採
取
的
路
線
，
則
十
分
清
楚
的
顯
示
了
，
法
國
在
與

垂
直
及
與
該
統
治
權
兩
者
的
關
係
上
的
立
場
。
國
家
王
政
的
成
長
，
意
昧
著
.. 

右
一
種
終
將
摧
毀
傳
統
教
皇
權

與
統
治
權
之
平
備
的
要
因
會
出
現
。
在
十
四
世
紀
時
，
我
們
在
理
論
層
次
上
，
已
見
到
了
俗
世
權
威
，
逐
漸
傾

向
主
張
脫
離
教
會
的
立
場
。
強
大
國
家
政
府
的
出
現
|
|
成
為
中
世
後
期
的
歐
洲
一
種
顯
著
的
特
徵
|
|
'
始

於
中
世
紀
。
如
果
不
把
地
芳
元
首
手
里
的
權
力
，
于
以
集
中
與
統
一
，
政
府
幾
乎
就
不
可
能
開
展
。
而
這
種
權

力
集
中
與
統
一
的
過
程
，
卸
由
於
教
皇
權
在
+
四
世
紀
經
歷
了
「
巴
比
倫
的
囚
禁
」
〔
此
時
教
皇
都
在
亞
維
格

龍
(
k
r
i
m
s口
)
，
一
三
O
五
J

七
七
年
〕
'
與
經
歷
「
大
分
裂
」
|
|
始
於
三
二
七
八
年
|
i
的
連
續
災
難

而
受
到
屈
搏
，
當
然
，
就
不
致
於
拖
延
了
。

亞
里
斯
多
德
有
關
城
邦
的
理
論
，
可
能
而
且
確
實
，
已
故
一
個
像
多
瑪
斯
一
樣
的
十
三
世
紀
思
想
家
，
利

用
到
兩
權
體
系
的
問
架
裹
了
。
這
助
長
了
在
理
論
上
會
把
國
家
認
可
成
一
個
實
質
自
治
的
社
會
;
縱
使
須
以
一

種
基
督
信
仰
有
關
人
的
終
局
，
與
教
會
的
地
位
和
功
能
的
觀
念
來
補
足
。
然
而
，
這
個
「
例
外
」
'
卸
不
單
是

一
種
例
外
或
並
列
;
因
為
，
它
完
全
修
正
了
(
至
少
，
是
藉
暗
示
〉
希
臘
人
有
關
城
邦
的
觀
點
。
相
反
的
，
由

於
著
重
中
世
政
治
理
論
中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
藉
著
這
一
種
芳
式
，
便
可
以
用
來
強
調
國
家
的
立
場
，
好
把

中
世
這
兩
權
之
間
適
當
關
係
的
典
型
概
念
，
實
際
地
倒
轉
過
來
。
在
十
四
世
紀
巴
都
亞
的
馬
西
剩
奧
(
Z
N
H
B
E

導第一章• 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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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口5

。
同
早
已
5
)
的
政
治
理
論
中
，
我
們
可
以
君
到
這
類
的
例
子
。
然
而
，
這
樣
說
，
並
不
是
指
馬
西
利
奧

的
理
論
，
係
起
因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如
同
我
們
以
後
將
見
到
的
，
它
多
是
歸
因
於
對
一
些
具
體
的
歷
史
事

件
與
情
境
的
反
省
。
但
是
，
這
可
不
意
味
著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坡
邦
理
論
，
是
一
把
雙
茲
的
武
器
;
以
及
，
用

一
種
像
多
瑪
斯
這
類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的
心
靈
所
不
懂
的
芳
法
，
便
能
夠
去
利
用
它
了
。
委
賞
，
它
的
用
處
，

代
表
了
成
長
中
的
政
治
意
識
;
它
的
用
處
的
各
層
面
，
曾
表
明
這
種
意
識
在
具
體
歷
史
發
展
中
的
成
長
的
各
層

面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如
果
十
三
世
紀
是
一
些
原
創
性
思
想
家
的
時
期
，
對
比
之
下
，
十
四
世
紀
就
可
以
稱
作
是
學
派
g
n
F
g
z
)

的
時
期
，
道
閉
會
士
自
然
易
於
信
奉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的
學
說
;
許
多
道
開
會
會
院
的
一
連
串
指
示
，
會
鼓
勵
他

們
這
麼
作
。
許
多
有
關
多
瑪
斯
原
文
的
著
作
已
出
現
了
。
於
是
，
在
教
皇
若
望
二
十
二
世(
2
3
τ
『
口
M
M

同

)
的
請
求
下
，
約
翰
尼
斯
﹒
多
米
尼
杏Q
S
D
D
g
口
。
自
古
戶
口
戶
)
，
便
提
出
了
有
關
入
神
學
大
全
〉
(
的
遠
遠
遠
。

S
S
N
。
h
r
s

一
種
概
略
(
〉
σ
σ片
。
4

古
巴
。
)
的
著
作
(
成
於
三
一
一
三
年
)
。
而
，
另
一
位
道
開
會
士
亞
細

沮
諾
的
本
篤
(
目
。
早
已
旦
旦
〉

Z
E
S
口
。
，
死
於
三
二
三
九
年
)
，
則
寫
了
一
本
〈
協
和
〉
(
的

§
S
W
J

R
N
G惡
心
)
的
書
;
藉
此
，
他
想
顯
示
八
神
學
大
全

V
的
教
義
，
和
多
瑪
斯
對
〈
昔
日
語
錄
〉
(
詩
芯
片
為
泛
的
2
)

的
註
釋
宿
怎
樣
的
和
諧
一
致
。
於
是
，
有
一
些
多
瑪
斯
的
註
釋
家
與
詮
釋
者
產
生
了•• 

如
道
明
會
士
的
黑
泛
烏

斯
﹒
那
遠
利
斯
(
串
門
S
O
S
Z

早
已
缸
，
宛
於
三
二
二
三
年
)
!
|
他
寫
了
一
本
〈
對
博
士
多
瑪
斯
學
說
的



論

辯
護
〉

(
b
哉
。
途
的
肉
包
思
考
古
龍b
﹒
叫

4

、w。
這
是
)
，
而
攻
擊
根
特
的
幸
和
、
鄧
﹒
斯
考
特
與
其
他
人
，
又

如
那
不
勒
斯
的
若
望
已
。
言
。
同

Z
ω
Z
g
，
死
於
三
二
三
0
年
)
。
只
是
，
+
五
世
紀
(
不
是
十
四
世
紀
)
的

若
望
﹒
加
普
雷
奧
路
斯
已
。
g
n
M
M
宵
。
。
-
5
.大
約
旦
g
i
z
t
)

，
在
這
領
域
中
乃
有
他
出
色
的
成
就
。
加

普
雷
奧
路
斯
是
卡
耶
坦
(
口
且
已
m
P
E
S
S
H
g
h
)之
前
，
最
卓
越
的
詮
釋
家
。

除
了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以
外
，
也
有
斯
考
特
主
義
者
;
後
者
，
在
十
四
世
紀
形
成
了
一
支
對
抗
前
者
的
學
派

。
多
瑪
斯
是
道
開
會
士
公
認
的
博
士
(
口
。
丘
。
同
)
，
而
鄧
﹒
斯
考
特
並
不
是
芳
濟
會
士
所
公
認
的
博
士
。
此

外
，
有
些
奧
古
斯
丁
的
隱
士
(
自
O
H
B
X
。
峙
的
?
〉
口
m
g
z
8
)
，
卸
追
隨
著
羅
馬
的
吉
爾
斯
門
的
口
g

。
閃

閃
。
自
0
)
。
根
特
的
亭
利
也
右
門
徒
，
只
是
，
還
沒
有
形
成
一
個
團
結
的
學
派
。

在
十
四
世
紀
，
這
些
團
體
，
與
追
隨
十
三
世
紀
一
些
別
的
思
想
家
的
人
，
多
少
充
分
代
表
著
「
老
派
」
(

1
"
呂
立

g
m
)。
他
們
生
活
在
前
一
世
紀
的
思
想
里
。
只
是
，
十
四
世
紀
卸
同
時
產
生
與
傳
開
了
一
種
新
的
運

動
;
這
個
運
動
，
一
直
與
奧
故
的
威
廉
(
4
司
E
E
B

。
同
O
n
財
富
自
)
的
名
字
結
合
一
起
。
這
個
新
派
(
i
m

B

。
a
o
g
己
的
思
想
家
|
!
自
然
擁
有
「
現
代
性
」
所
有
的
魅
力
|
|
，
反
對
較
早
學
派
的
實
在
論
，
而
被
公

認
作
「
唯
名
論
者
」

(
S
E
E
-
Z
Z
)

。
這
個
名
稱
，
在
某
些
芳
面
並
不
很
遍
切
;
因
為
，
比
如
奧
欽
的
威

廉
就
不
否
認
:
普
遍
概
念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是
存
在
的
。
只
是
，
人
們
普
遍
使
用
了
這
個
字
詞
，
無
疑
，
以
後
也

就
會
繼
續
使
用
這
個
字
詞
。
於
是
，
縱
使
有
一
個
較
好
的
名
稱
是
「
名
詞
論
者
」
公
白
白
宮
玄
ω
)
，
但
是
試

著
改
變
它
卸
沒
有
多
大
的
必
要
。
這
個
新
運
動
的
邏
輯
學
家
，
特
別
注
意
名
詞
的
邏
輯
地
位
與
功
能
。
沒
有
錯

，
他
們
強
烈
反
對
與
批
判
早
期
哲
學
家
的
實
在
論
，
尤
其
是
鄧
﹒
斯
考
特
的
實
在
論
。
只
是
，
說
它
只
把
普

導第一章• 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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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性
歸
因
於
「
名
稱
」
或
字
語
，
部
會
把
他
們
的
反
實
在
論
過
分
的
簡
單
化
。

然
而
，
如
果
有
人
光
是
說
，
十
四
世
紀
的
唯
名
論
者
攻
擊
了
十
三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實
在
論
，
那
叉
會
成
為

一
種
粗
糙
不
當
的
描
述
。
藉
著
學
考
某
一
特
定
的
論
爭
，
並
不
能
適
切
地
表
遣
，
唯
名
論
者
的
運
動
，
擁
有
一

種
意
義
與
一
種
重
要
性
。
它
構
成
了
在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所
打
進
的
模
子
;
這
個
棋
子
，
打
裂
了
十
三
世
紀
所

得
到
的
綜
合
。
可
以
這
麼
說
，
唯
名
論
者
的
精
神
，
便
是
著
意
於A
M析
，
而
不
想
要
綜
合
，
要
批
判
而
不
想
思

辨
。
經
由
他
們
對
先
輩
何
形
上
觀
念
輿
論
證
的
批
判
分
析
，
唯
名
論
者
任
憑
信
仰
懸
居
高
空
，
而
毫
無
(
就
哲

學
而
昔
日
)
任
何
理
性
的
根
攘
。
當
然
，
這
一
種
廣
泛
的
概
括
說
法
，
具
有
這
類
概
括
化
所
帶
有
的
缺
點
:
它
並

不
適
用
於
唯
名
論
所
影
響
的
一
切
思
想
家
。
不
過
，
它
卸
指
出
了
這
個
運
動
中
較
具
極
端
傾
向
的
結
果
。

沒
有
分
析
與
批
判
的
精
神
，
哲
學
幾
乎
就
不
能
夠
生
存
;
至
少
，
批
判
分
析
是
哲
學
思
維
的
「
環
節
」
之

一
。
自
然
，
它
應
該
尾
隨
一
個
建
構
的
綜
合
期
而
出
現
。
誠
如
我
們
所
見
的
，
這
個
精
神
在
某
個
限
度
上
，
是

存
在
於
部
﹒
斯
考
特
的
思
想
中
。
例
如
，
部
﹒
期
考
特
副
主
張

••. 

有
關
靈
魂
不
朽
的
證
閥
，
不
是
絕
對
確
實
的

，
而
且
，
經
常
被
認
為
可
論
證
的
神
的
屬
性
，
也
不
能
真
正
的
論
證
。
木
遍
，
必
須
注
意
的
是
，
斯
考
特
乃
是

一
個
以
形
上
學
家
身
份
作
論
證
的
形
上
學
家
。
就
像
其
他
中
世
的
形
上
學
家
一
樣
，
他
是
一
個
邏
輯
學
家
，
倒

也
是
真
的
;
只
是
，
邏
輯
學
家
並
未
曾
和
他
一
起
開
始
取
代
形
上
學
家
的
地
位•• 

他
的
體
系
，
是
屬
於
十
三
世

紀
形
上
學
綜
合
的
團
體
。
然
而
，
在
+
四
世
紀
，
卸
可
以
觀
察
到
一
種
改
變
。
未
被
捨
棄
的
形
上
學
，
打
算
一
讓

位
給
邏
輯
;
而
且
，
在
以
前
被
當
成
形
上
學
問
題
處
理
的
一
些
問
題
，
基
本
上
，
也
是
以
邏
輯
問
題
來
處
理
。

當
奧
欽
的
戚
廉
處
理
共
相
的
論
題
時
，
他
乃
是
強
調
這
個
問
題
的
邏
輯
層
面
，
即
「
代
用
」
(
ω忌
。
。
旦
旦
。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論

與
「
名
詞
的
涵
意
」
(
包
間
旦
出g
z
。
阱
。
門
白
宮
。
門
口
自
)
，
而
不
強
調
存
有
學
的
層
面
e

奧
坎
似
乎
自
覺
到
，

他
係
忠
實
於
有
關
亞
旦
斯
多
德
邏
輯
的
要
旨
。
人
們
甚
至
可
以
說
，
奧
坎
是
奉
亞
里
斯
多
德
邏
輯
(
或
他
所
認

為
像
這
攘
的
邏
輯
)
之
名
，
批
判
了
像
鄧
﹒
斯
考
特
與
多
瑪
斯
這
些
前
輩
的
形
上
學
。
當
然
，
有
人
可
以
不
為

形
上
學
操
心
，
而
專
心
致
意
於
邏
輯
的
研
究
;
有
些
十
四
世
紀
牛
津
(
C
M
E且
)
的
邏
輯
學
家
，
好
像
就
已

經
這
麼
作
了
。
不
過
，
還
是
有
人
可
以
藉
邏
輯
的
名
義
，
繼
續
批
判
形
上
學
的
論
證
與
證
明
;
而
奧
坎
所
傲
的

就
是
這
樣
。
誠
如
我
們
將
君
到
的
，
他
為
了
所
有
的
動
機
與
目
的
，
已
中
傷
他
先
輩
們
的
自
然
神
學
與
形
上
學

的
心
理
學
。
據
他
的
意
見
，
所
謂
有
關
神
的
屬
性
、
或
靈
魂
的
精
神
性
的
不
朽
性
的
證
閱
或
論
證
'
苦
木
是
基

於
一
些
本
身
不
是
自
明
為
真
的
原
則
，
就
是
落
入
一
些
無
法
從
相
關
的
前
提
，
嚴
格
導
出
的
若
干
結
論
里
。
委

實
，
奧
故
承
認
過
，
有
些
形
上
學
論
證
是
「
概
然
的
」
;
不
過
，
這
只
是
說
開
了
，
+
四
世
紀
有
以
若
干
概
然

的
論
證
'
去
代
替
一
些
證
闋
的
傾
向
。

當
然
，
這
種
用
概
然
論
證
來
取
代
的
作
法
，
是
和
唯
名
論
者
傾
向
懷
疑
、
或
否
認
從
一
物
的
存
在
，
推
論

出
另
一
物
的
存
在
的
有
效
性
有
關
的
。
奧
故
強
調
了
對
存
在
的
個
別
事
物
直
覺
的
首
要
性
。
於
是
，
關
於
一
個

事
物
的
存
在
，
最
先
要
間
的
問
題
便
是

•• 

我
們
是
否
直
覺
它
是
存
在
的
東
西
?
例
如
，
就
精
神
性
的
靈
魂
而
論

，
奧
欽
定
會
否
認
，
我
們
有
任
何
這
般
的
直
覺
。
於
是
，
這
個
問
題
便
產
生
了

•• 

我
們
是
否
可
以
從
自
己
所
有
的

一
些
直
覺
，
確
實
論
證
出
精
神
性
靈
魂
的
存
在
?
奧
故
不
認
為
有
這
個
可
能
。
著
實
，
他
並
未
對
囡
果
律
作
出

一
種
純
現
象
論
的
分
析•• 

他
本
人
在
形
上
學
中
使
用
了
因
果
原
理
;
不
過
，
和
奧
特
古
的
尼
各
拉
(
古
巴
巴
告

。
同
〉
E
Z
g
Z
H
C
一
樣
，
後
期
的
一
些
「
極
端
分
子
」
'
卸
提
出
了
這
一
種
分
析
。
結
果
，
他
們
質
問
我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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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關
物
質
本
體
的
存
在
，
同
時
，
也
可
能
質
問
我
們
有
關
精
神
性
靈
魂
的
存
在
。
事
實
上
，
沒
有
一
種
從
一
物

的
存
在
，
到
另
一
物
存
在
的
邏
輯
推
論
，
可
以
等
同
於
一
種
「
論
證
」
、
或
者
有
力
的
證
興
。
這
樣
一
來
，
十

三
世
紀
整
個
的
形
上
學
體
系
，
就
值
得
人
們
懷
疑
了
。

這
種
對
先
前
形
上
學
體
系
的
全
盤
批
判
，
顯
然
，
包
涵
了
神
學
與
哲
學
綜
合
里
的
一
個
裂
口
;
這
個
裂
口

，
乃
是
那
些
體
系
的
一
個
特
徵
。
例
如
，
多
瑪
斯
|
|
即
使
他
在
僅
是
部
分
哲
學
性
的
(
有
別
於
神
學
性
的
)

作
品
中
，
為
了
神
的
證
間
，
而
處
理
了
一
些
哲
學
論
證
|
|
仍
確
實
相
信

•• 

人
是
可
以
提
出
神
存
在
宿
效
的
形

上
學
論
證
的
。
這
些
論
證
，
都
屬
於
「
信
仰
的
序
曲
」

(
H
V
E
S
B
σ
z
冒
出
兮
。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接
納

神
的
啟
示
，
便
邏
輯
地
預
設
了
一
位
神
(
祂
能
夠
自
顯
)
存
在
的
知
識
，
即
一
種
從
神
學
抽
象
得
來
的
知
識
。

但
是
，
誠
如
十
四
世
紀
許
多
哲
學
家
所
相
信
的
，
人
如
果
不
能
提
出
有
關
神
存
在
有
力
的
證
閱
或
論
證
'
神
的

存
在
，
就
得
歸
入
信
仰
的
範
域
裹
了
。
兩
個
結
論
，
隨
後
產
生
了

•• 

首
先
，
神
學
與
哲
學
走
向
分
離
。
當
然
，

如
果
改
正
了
哲
學
「
證
明
」
的
整
個
觀
念
，
這
個
結
論
便
可
以
避
免
。
但
是
，
如
果
在
論
證
與
信
仰
之
間
存
有

選
擇
的
話
，
而
且
，
也
否
定
了
信
仰
「
序
曲
」
的
論
證
可
能
性
;
那
麼
，
幾
乎
就
不
能
避
免
這
個
結
論
。
其
次

，
如
果
傳
統
形
上
學
的
重
要
問
題
|
l
即

•• 

哲
學
曾
和
神
學
與
宗
教
連
結
於
一
起
的
問
題
|
|
，
被
劃
歸
信
仰

的
範
域
，
哲
學
就
愈
來
愈
會
帶
有
一
種
「
俗
世
的
」
特
賀
。
這
個
結
果
，
奧
故
本
人
不
會
很
明
白
，
因
為
，
他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
只
是
，
對
於
像
奧
特
古
的
尼
各
拉
|
|
隸
屬
於
文
學
院
，
|
|
和
某
些
其
他
十
四

世
紀
的
思
想
家
來
說
，
它
使
變
得
愈
來
愈
明
顯
。

聲
稱
像
多
瑪
斯
這
攘
的
十
三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專
務
於
「
護
教
論
」
'
乃
是
錯
誤
的
與
不
明
時
代
需
要
的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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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法
。
雖
然
不
像
某
後
期
的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那
樣
專
意
於
「
護
教
論
」
，
但
是
，
他
卸
仍
舊
確
實
關
切
哲
學
與
啟

示
之
闊
的
關
係
。
他
對
當
代
的
思
想
潮
流
與
他
那
時
代
的
一
些
論
爭
很
敏
感
;
他
並
不
打
算
用
基
督
傳
統
的
名

養
，
排
拒
新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
或
者
只
是
追
求
哲
學
的
反
省
，
而
不
關
心
它
和
基
督
神
學
的
關
聯
。
他

很
小
心
把
這
方
面
的
教
理
神
學
，
和
另
一
方
面
他
的
哲
學
綜
合
起
來
，
並
且
顯
示
它
們
之
間
的
連
結
性
。
然
而

，
當
我
們
想
起
十
四
世
紀
的
奧
欽
的
成
廳
時
，
就
會
發
現
他
對
「
護
教
論
」
'
顯
然
欠
缺
任
何
的
關
切
。
委
實

，
我
們
可
找
到
了
這
樣
的
一
個
神
學
家
l
l

他
認
為
.. 

他
的
先
輩
們
已
用
錯
誤
的
形
上
學
去
隱
蔽
、
或
壓
制
了

基
督
的
真
理
。
不
過
，
我
們
也
發
現
了
這
樣
的
一
個
哲
學
家
|
|
就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的
綜
合
，
他
十
分
滿
意

於
以
一
種
邏
輯
與
一
貫
的
態
度
，
應
用
他
若
干
的
原
理
，
而
沒
有
訴
諸
對
一
些
隱
涵
意
繭
的
關
切
，
或
許
，
去

作
完
全
的
理
解
。
他
把
他
所
相
信
，
但
並
不
認
為
在
哲
學
上
可
以
證
閉
的
真
理
，
納
入
了
信
仰
的
範
域
。
由
於

把
下
述
真
理
劃
歸
信
仰
的
範
域
，
即
存
在
著
一
個
絕
對
卓
越
、
無
限
、
自
由
、
全
知
與
全
能
的
存
有
(
目
。
古
間

)
;
他
便
把
形
上
學
與
神
學
之
間
的
聯
結
剪
斷
了
|
!
這
是
阿
奎
那
有
關
可
按
證
闋
的
「
信
仰
序
曲
」
的
教
義

所
提
供
的
。
藉
著
使
道
德
律
依
靠
神
的
自
由
意
志
，
他
的
用
意
(
不
管
他
暸
解
或
否
)
是

.. 

若
沒
有
啟
示
，
人

就
算
對
神
所
建
立
的
當
前
的
道
德
秩
序
也
不
能
有
確
實
的
認
識
。
如
果
沒
有
啟
示
的
幫
助
，
人
們
大
概
最
多
只

能
反
省
人
的
本
性
與
人
的
社
會
之
需
要
，
並
且
，
也
依
隨
著
他
實
踐
理
性
的
指
令
(
即
使
這
些
指
令
，
並
不
代

表
神
的
意
志
)
。
這
應
該
涵
蘊
了
這
兩
種
倫
理
的
可
能
性•• 

一
是
靠
神
建
立
，
不
過
卸
祇
藉
啟
示
才
得
以
認
識

的
道
德
秩
序
，
以
及
一
是
在
沒
有
啟
示
下
，
由
人
的
理
性
所
完
成
的
暫
時
性
、
次
級
性
的
自
然
與
非
神
學
的
倫

理
。
我
並
不
是
指
說
，
奧
故
己
從
他
那
權
威
主
義
的
道
德
律
概
念
，
實
際
推
得
了
這
個
結
論
;
我
只
是
認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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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已
經
暗
泊
在
那
個
概
念
中
了
。
當
然
，
作
這
類
的
觀
察
，
本
身
並
不
是
想
要
在
支
持
、
或
反
對
奧
故
若
干
哲

學
論
證
的
宿
效
性
上
，
作
出
一
個
陳
述
;
而
是
，
還
要
注
意
奧
故
欠
缺
有
關
護
教
論
的
心
願
。
他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
哲
學
家
，
與
政
治
兼
教
會
的
時
事
評
論
家
;
不
過
，
他
卸
不
是
一
個
「
護
教
論
者
」
'
像
多
瑪
斯
可
以
合

理
故
稱
為
護
教
論
者
一
攘
，
更
不
是
今
日
所
謂
的
護
教
論
者
。

十
四
世
紀
的
一
些
哲
學
家
，
多
想
藉
擴
克
根
特
的
亭
制
的
「
光
照
」
理
論
，
把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那
令
人
憂

慮
的
裂
縫
合
起
來
。
於
是
，
奧
維
鐸
的
許
果
里
諾
(
因
品
。
z
g

丘
。

2

古
宮
，
死
於
二
三
七
三
年
)
|
|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一
位
隱
士
|
|
'
區
分
光
照
為
若
干
明
確
的
等
級
;
並
且
宣
稱
(
例
如
)
，
亞
旦
斯
多
德
受
到

了
一
種
特
殊
神
性
光
照
的
啟
蒙
，
才
使
他
得
以
知
道
者
關
神
與
祂
若
干
明
確
屬
性
的
東
西
。
然
而
，
別
的
人
均

轉
向
密
契
主
義
，
把
他
們
的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世
界
與
神
，
尤
其
人
的
靈
魂
與
神
的
關
係
的
一
種
思
辨
的
處
置
上

。
這
個
思
辨
的
密
契
主
議
的
運
動
!
!
主
要
代
表
人
物
是
，
德
國
的
邁
開
會
士
艾
卡
特
(
古
巴
且
自
開
各
宮2

)
!
l
.，
如
我
們
將
在
爾
梭
所
見
的
，
絕
本
僅
只
是
對
諸
學
派
枯
躁
辯
論
的
一
種
反
動
，
或
者
，
要
從
懷
擬

論
逃
到
虔
信
的
安
全
港
。
它
仍
然
是
+
四
世
紀
的
一
個
特
徵
'
卸
是
和
布
拉
一
大
學
的
學
院
派
哲
學
，
相
當
的
不

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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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世
紀
的
大
學
生
活
(
特
別
是
在
巴
黎
)
，
看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特
徵
，
那
就
是
科
學
的
成
長
。
縱
使
在

一
部
哲
學
史
上
，
可
以
預
盼
有
關
這
個
課
題
一
個
簡
值
的
論
述
;
但
是
，
在
稍
後
，
我
們
還
會
繼
續
提
到
一
起
一

的
?
像•• 

奧
雷
斯
姆
的
尼
各
拉

(
Z
n
g
z
ω丘

C
B
ω
自
己
、
撒
克
遜
尼
的
亞
爾
培

(
E
Z
H阱
。
凹
的
話
。
口
明

)
與
印
根
的
馬
西
留
斯
(
E
m
w
Z
E
S丘
古

m
E
D
)
這
些
一
+
四
世
紀
的
特
出
人
物
，
在
數
理
科
學
研
究
上
的



論

發
展
，
普
遍
都
和
奧
故
主
義
運
動
有
所
關
連
。
因
而
，
和
十
三
世
紀
相
比
，
它
使
公
認
是
+
四
世
紀
的
一
個
特

徵
。
在
這
個
論
爭
上
，
當
然
有
真
理
在
;
然
而
，
和
奧
坎
學
派
的
哲
學
(
在
它
的
本
質
上
)
應
該
偏
袒
經
驗
科

學
的
成
長
相
比
，
這
可
不
全
是
因
為
奧
故
的
威
廉
對
經
驗
科
學
顯
示
了
任
何
特
殊
的
興
趣
，
或
因
為
+
四
世
紀

的
科
學
家
都
接
納
了
奧
坎
主
義
者
所
有
的
立
場
。
奧
坎
深
深
相
信
直
覺
的
首
要
性
，
也
就
是
，
相
信
對
個
別
事

物
直
覺
的
首
要
性

•• 

所
有
的
真
實
知
識
，
最
終
，
都
建
立
在
對
個
別
存
在
物
的
直
覺
知
識
上
。
此
外
，
斷
言
兩

個
現
象
之
間
的
一
種
因
果
關
連
，
它
唯
一
適
當
的
基
礎
是

•• 

對
有
規
則
連
續
關
係
的
觀
察
。
這
兩
個
論
題
，
助

使
他
們
偏
袒
經
驗
的
觀
察
，
與
對
神
學
問
題
作
一
種
新
的
探
討
。
而
實
際
上
，
我
們
已
發
現
，
十
四
世
紀
科
學

的
領
導
人
物
，
在
某
一
芳
面
上
，
乃
和
「
新
派
」
很
宿
關
連
;
只
是
，
這
種
關
迪
，
有
時
是
頗
鬆
散
的
。

同
時
，
一
個
人
也
不
能
毫
無
保
留
的
主
張•• 

和
十
三
世
紀
相
比
，
十
四
世
紀
的
特
色
，
乃
是
對
物
理
科
學

右
一
種
基
本
的
評
價
;
或
者
，
和
奧
故
主
義
運
動
有
關
連
的
若
干
科
學
研
究
，
都
是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科
學
的
直
接

祖
先
。
早
在
十
三
世
紀
，
人
們
己
對
希
臘
與
阿
拉
伯
科
學
著
作
的
拉
丁
譯
作
感
到
了
興
趣
，
而
且
，
也
在
作
一

些
原
創
性
的
觀
察
和
實
驗
。
我
們
只
想
到
像
大
亞
爾
伯

(
K
Z
且
岳

O
D
Z
R
)
、
馬
里
庫
的
彼
得
(
可
早
已

旦
旦

M
H
Z
g
z
2
)
與
羅
傑
﹒
培
根
(
悶
。
問
自
由m
g

口
)
這
一
類
的
人
。
在
隨
後
的
世
紀
裡
，
對
亞
里
斯
多
億

物
理
理
論
的
批
判
，
己
和
進
一
步
原
創
性
的
反
省
結
合
了
;
甚
且
，
實
驗
也
已
導
致7
物
理
學
中
若
干
新
解
釋

與
假
設
的
突
進
。
至
於
和
奧
故
主
義
運
動
相
結
合
的
一
些
物
理
學
家
的
探
討
，
在
十
五
世
紀
時
，
便
已
轉
移
到

了
義
大
刺
北
部
。
義
大
利
北
部
的
一
些
大
學
的
科
學
，
當
然
，
影
響
了
像
伽
利
略

(
m
m
E
8
)這
些
文
藝
復

興
期
偉
大
的
科
學
家
。
不
過
，
認
為
伽
剝
略
的
作
品
僅
是
「
奧
故
主
義
者
」
的
科
學
的
一
種
延
續
，
則
是
錯
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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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要
是
認
為
後
者
並
沒
有
影
響
到
它
，
也
同
議
是
錯
誤
的
。
一
則
，
伽
利
略
是
透
過
十
四
世
紀
既
未
知
的
數

學
的
使
用
，
才
能
夠
得
到
他
芳
平
的
成
果
。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
對
希
臘
數
學
家
與
物
理
學
家
著
作
的
邊
譯
，

則
助
長
了
這
種
使
用
;
這
件
事
，
可
刺
激
了
伽
利
略
想
要
應
用
數
學
以
解
決
運
動
與
力
學
上
的
若
干
問
題
。
在

這
一
點
，
中
世
的
科
學
家
們
，
並
沒
有
擁
有
這
項
必
然
的
裝
備
。
把
數
學
利
用
成
揭
露
物
理
實
在
性
的
特
殊
手

段
，
在
物
理
科
學
中
，
己
導
致
一
種
轉
化
。
為
便
於
一
種
不
同
尋
常
的
探
究
，
就
放
棄
了
常
識
觀
察
的
老
方
法

。
儘
管
這
麼
說
，
或
許
會
有
點
奇
怪
，
但
是
，
物
理
科
學
卸
變
得
較
少
「
經
驗
的
」

•• 

它
不
僅
擺
脫
了
亞
星
期

多
德
若
干
的
物
理
理
論
，
而
且
，
也
擺
脫
了
一
種
觀
察
法
的
常
識
觀
念
(
這
在
較
早
的
物
理
學
家
中
，
則
很
容

易
流
行
開
來
)
。
在
十
三
與
十
四
世
紀
的
科
學
之
間
，
和
十
四
世
紀
的
科
學
與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科
學
之
間
，
可

以
觀
察
到
某
種
連
讀
性
，
部
是
真
的
;
不
過
，
它
並
不
改
變
這
個
事
實•• 

一
種
物
理
科
學
上
的
革
命
，
已
在
最

後
的
階
段
中
爆
發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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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
提
起
十
五
、
十
六
世
紀
的
文
藝
復
興
，
可
能
仍
然
會
使
一
些
知
識
份
子
，
產
生
一
種
突
然
轉
變
與
驚
醒

的
念
頭
。
在
那
時
候
，
古
代
世
界
的
知
識
與
文
獻
，
可
以
開
放
學
習
;
敬
育
開
始
了
;
在
經
歷
中
世
紀
知
識
的

束
縛
後
，
人
們
閱
始
為
自
己
若
想
;
印
刷
的
發
闕
，
終
使
一
些
著
作
廣
泛
流
傳
成
為
可
能
;
新
陸
地
的
發
現

，
廣
增
了
人
們
的
說
野
，
也
開
啟
了
財
富
的
來
源
;
而
且
，
火
欒
的
發
現
，
也
給
于
人
類
一
種
無
法
估
計
的
福

祉
。



當
然
，
像
這
種
觀
點
，
有
相
當
誇
大
的
地
芳
。
例
如
，
就
古
代
文
學
的
復
興
來
說
，
還
是
在
羲
大
剝
文
藝

復
興
以
前
幾
個
世
紀
就
開
始
了
;
至
於
論
到
為
自
己
思
考
，
那
麼
要
瞭
解
中
世
紀
有
許
多
原
創
性
的
思
想
，
可

不
需
要
對
中
世
哲
學
有
很
深
刻
的
認
識
。
另
一
芳
苗
，
人
不
應
太
強
調
持
續
轉
變
的
因
素
，
以
致
於
暗
指
文
藝

復
興
，
並
沒
宿
形
成
一
個
可
辨
識
的
階
段
，
或
者
，
指
它
的
成
就
可
以
加
以
忽
棍
。
鑑
於
我
們
當
前
對
於
中
世

紀
，
與
斜
正
對
文
藝
復
興
一
起
一
錯
誤
印
象
的
認
識
，
它
方
成
為
一
個
審
靚
這
個
事
件
的
一
個
問
題
了
;
而
不

是
提
出
「
文
藝
復
興
」
這
句
話
，
僅
是
一
句
話
而
沒
看
實
指
的
一
個
問
題
。
在
後
一
階
段
，
我
們
會
多
提
一

些
一
看
關
這
個
主
題
的
東
西
的
;
目
前
，
故
只
想
局
限
於
對
文
蜜
復
興
期
若
干
的
哲
學
，
作
少
許
前
導
性
的
評

述
。

論

當
宿
人
審
視
中
世
哲
學
之
時
，
當
然
，
他
就
會
君
到
了
差
異
。
不
過
，
這
卸
是
在
一
個
共
同
類
型
里
的
差

異
，
或
者
，
至
少
是
一
個
針
對
一
種
共
同
與
明
確
背
景
的
差
異
。
這
兒
，
當
然
看
原
創
性
的
思
想
;
不
過
，
人

們
所
獲
得
的
，
仍
然
是
宿
關
一
種
共
同
努
力
、
人
所
稱
作
協
調
合
作
的
印
象
。
+
三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
都
相
五

批
判
彼
此
的
意
見
;
然
而
，
他
們
不
僅
接
受
了
相
同
的
宗
教
信
仰
，
而
且
，
大
概
也
都
接
受
了
向
接
的
形
上
學

原
理
。
於
是
，
人
們
對
這
一
種
哲
學
發
展
，
所
獲
得
的
印
象
是•• 
布
獨
立
瓦
解
的
人
，
繼
續
了
這
個
發
展
;
畢

竟
，
這
個
發
展
，
同
時
也
是
一
種
共
同
的
發
展
。
看
些
個
別
的
哲
學
家
，
可
為
它
作
了
不
少
的
貢
獻
。
甚
至
，

十
四
世
紀
的
「
新
派
」
'
乃
是
一
種
廣
為
流
傳
的
運
動
;
致
使
不
久
以
後
，
它
已
變
成
一
種
看
幾
合
堅
強
的
「

學
派
」
'
和
多
瑪
斯
主
羲
、
斯
考
特
主
義
與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
一
起
分
居
其
位
。

然
而
，
當
宿
人
注
意
艾
藝
復
興
期
的
哲
學
時
，
乍
君
之
下
，
他
就
會
面
臨
一
種
頗
為
難
堪
的
哲
學
分
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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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 

有
人
會
找
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不
同
派
別
的
亞
里
期
多
德
主
義
者
、
反
亞
里
期
多
德
主
義
者
、
期
多
亞

、
主
義
者
、
懷
疑
論
者
、
折
衷
主
義
者
與
自
然
哲
學
家
。
沒
有
錯
，
有
人
可
以
把
一
些
哲
學
區
分
成
一
般
流
行
的

不
同
思
潮
，
即
使
很
難
弄
清
楚
應
該
把
某
個
特
別
思
想
家
分
派
給
哪
個
思
潮
;
不
過
，
這
整
體
的
印
象
，
均
是

一
種
發
展
中
的
個
人
主
義
的
印
象
。
在
許
多
方
面
，
這
種
印
象
是
正
確
的
。
中
世
社
會
架
構
的
逐
漸
崩
潰
，
與

人
際
之
間
種
種
束
縛
的
鬆
施
，
有
助
於
產
生
一
種
幾
分
共
同
的
外
觀
;
朝
向
社
會
一
些
新
形
式
的
轉
變
，
有
時

，
會
因
一
些
宗
教
的
差
異
而
彼
此
分
離
;
右
些
新
發
明
與
發
現
;

•••.•• 

這
一
切
在
哲
學
的
反
省
上
，
都
伴
有
一

種
醒
目
的
個
人
主
義
色
餒
。
有
關
發
現
、
探
險
的
氣
氛
，
刻
正
風
行
;
它
在
哲
學
上
也
有
所
反
映
。
這
麼
說
，

並
不
是
要
收
同
我
所
說
過
的
話
|
|
即.. 
不
宜
視
文
藝
復
興
是
沒
有
過
去
的
根
源
這
一
席
話
。
如
同
我
們
將
在

後
來
見
到
的
，
它
有
自
己
的
一
些
根
源
;
它
也
歷
經
了
好
幾
個
發
展
的
階
段
。
不
過
，
這
卸
不
表
示
，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並
沒
產
生
一
種
新
精
神
。
話
雖
這
樣
說
，
如
果
作
這
種
陳
述
，
應
會
更
加
的
正
確

•. 

在
較
早
的
時

代
，
把
自
己
顯
現
至
某
個
程
度
的
一
種
精
神
，
已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顯
示
了
一
種
生
命
力
的
遊
現
。
例
如

•• 

誠
如
已
作
過
的
評
述
，
古
典
文
學
的
發
現
，
在
中
世
紀
裹
，
即
始
於
一
個
很
早
的
年
代
。
不
過
，
一
些
歷
史
學

家
在
正
確
強
調
這
個
事
實
時
，
均
已
正
確
指
出•• 

就
文
藝
復
興
而
言
，
它
的
重
點
所
在
，
與
其
說
有
許
多
清
新

的
原
著
可
供
人
展
讀
，
不
如
說
，
人
們
已
用
一
種
新
的
見
解
，
在
研
讀
那
些
原
著
了
。
重
要
的
是
，
他
們
欣
賞

原
典
與
其
中
包
涵
的
思
想
，
乃
是
為
了
自
己
的
緣
故
，
而
不
是
作
為
基
督
徒
之
教
育
有
利
或
有
弊
的
緣
故
。
當

然
，
大
多
數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思
想
家
、
學
者
與
科
學
家
，
都
是
基
督
徒
;
這
個
事
實
也
該
記
得
。
不
過
，
古
典

主
義
的
復
甦
，
或
稱
文
藝
復
興
古
典
主
義
的
復
甦
狀
態
，
仍
有
助
於
使
一
種
自
主
的
人
的
概
念
，
或
一
種
人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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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個
性
l
|
縱
使
是
一
般
基
督
徒
的
|
|
發
展
觀
念
，
居
於
領
先
地
位
。
後
者
，
比
中
世
的
概
念
，
更
具
有
「
自

然
主
義
的
」
意
味
，
而
少
共
有
禁
欲
的
意
味
。
這
個
觀
念
，
則
支
持
了
個
人
主
疆
的
成
長
。
甚
至
，
有
人
在
一

些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作
家
當
中
，
就
可
以
領
悟
到
這
個
堅
確
的
信
念•• 

一
個
人
類
的
新
時
代
已
開
始
了
。
當
然
，

這
種
堅
確
信
念
，
不
單
是
由
於
古
典
主
義
的
研
究
，
而
是
，
由
於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所
發
生
的
一
些
歷
史
變
遷

的
復
雜
現
象
所
使
然
。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
馬
西
留
斯
﹒
費
奇
奴
斯
(
皂
白ω
告
S
E
n

宮
5
)
翻
譯
了
柏
拉
圖
與
相
羅
丁

(
2。
同
戶
口
a

5
)
的
作
品
;
在
此
一
階
段
較
早
的
時
餒
，
有
人
則
嘗
試
把
柏
拉
圖
的
啟
發
，
形
成
一
個
哲
學
上
的
綜
合
。
相

拉
圖
學
派
的
哲
學
家
，
大
多
是
些
基
督
徒
;
不
過
，
柏
拉
圖
主
簣
，
卸
很
自
然
的
被
當
成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一
種
反
動
。
同
時
，
受
拉
丁
古
典
文
學
影
響
的
另
一
個
人
文
學
者
團
體
，
則
藉
口
追
求
品
味
、
實
在
論
，
與
對

具
體
、
優
雅
的
文
學
表
達
之
感
受
，
以
攻
擊
亞
里
斯
多
德
邏
輯
和
士
林
哲
學
的
抽
象
著
作
。
從
而
，
一
種
依
據

古
典
文
學
而
不
是
抽
象
哲
學
的
新
教
育
觀
念
，
便
形
成
了
。
蒙
田
(
Z
S
Z
E
5
)

代
表
優
雅
與
人
女
主
羲

的
懷
疑
論
;
而
猶
斯
都
﹒
里
普
修
斯
Q
S
Z
m
H
L
冒
古
巴
振
興
了
斯
多
亞
主
義
;
彼
耶
﹒
加
森
地

(
2
0
門
話

的
m
w
m
g口
告
)
則
重
現
了
伊
比
鳩
魯
主
義
。
除
了
士
林
哲
學
家
以
外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人
士

，
在
他
們
當
中
，
則
可
區
分
成
了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與
支
持
阿
歷
山
得
(
K
H
E
M
S
會
呵
。
同
〉

M
V
F
S
且
在
8

)
所
提
出
詮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人
士
。
後
者
，
支
持
一
種
有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心
理
學
的
詮
釋
，
還
導
致
對
人
的

不
朽
的
否
定
!
!
甚
至
，
也
否
定
亞
維
洛
女
主
義
者
所
承
認
那
種
非
位
格
性
的
不
朽
。
這
個
團
體
的
主
要
人
物

l
l

邦
故
那
齊
(
2
自
咕
。
E
N
N
C
|
|
得
到
了
這
個
結
論•• 

人
有
一
個
純
屬
現
世
的
道
德
目
的
。
他
同
時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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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
是
一
個
有
信
仰
的
基
督
徒
;
這
麼
一
來
，
在
神
學
與
哲
學
真
理
之
間
，
就
必
賓
作
一
個
嚴
格
的
區
分
了
。

即
使
這
些
有
關
人
的
自
然
主
義
畫
像
的
作
者
，
一
般
都
是
基
督
徒
，
但
是
，
帶
有
古
典
主
義
思
想
復
甦
形

式
的
哲
學
，
卸
容
易
使
人
們
習
慣
於
對
「
人
」
有
這
一
種
觀
念
，
就
是
不
再
和
基
督
宗
教
有
明
顯
的
關
連
，
而

且
，
有
時
很
明
白
共
有
自
然
主
義
的
意
味
。
就
自
然
哲
學
來
說
，
有
一
種
類
比
的
發
展
過
程
，
正
進
行
不
騷
。

其
實
，
東
方
人
某
些
思
想
形
式
，
幾
乎
本
會
支
持
這
種
對
大
自
然
的
研
究
的
;
因
為
，
它
們
有
現
象
界
是
虛
幻

或
僅
是
「
表
相
」
的
觀
念
。
而
基
督
徒
哲
學
，
在
某
一
意
議
上
，
卸
支
持
對
大
自
然
的
探
究
，
至
少
，
在
理
論

上
是
不
會
給
它
設
定
障
礙
的
;
因
為
，
它
不
僅
把
這
個
物
質
世
界
，
當
成
真
實
的
世
界
，
而
且
，
也
把
它
君
成

是
神
的
創
造
，
所
以
，
就
很
值
得
去
研
究
。
同
時
，
做
波
納
艾
德
這
樣
的
一
個
基
督
徒
神
學
家
、
哲
學
家
兼
聖

者
，
由
於
強
調
人
的
宗
教
取
向
，
使
導
致
對
物
質
界
某
些
層
面
的
自
然
專
注
;
這
些
層
面
，
不
僅
最
容
易
被
當

成
神
的
顯
現
，
而
且
，
也
投
親
為
人
的
心
靈
可
從
物
質
界
提
昇
到
精
神
界
的
工
共
。
這
位
辜
者
，
並
不
對
研
究

世
界
本
身
特
別
感
興
趣
;
他
更
感
興
趣
的
是
，
在
它
上
頭
偵
知
神
的
反
映
。
儘
管
這
樣
，
基
督
徒
哲
學
，
除
了

對
興
趣
有
天
生
的
專
注
以
外
，
它
基
本
上
，
並
不
敵
視
對
世
界
的
研
究
。
而
就
大
亞
爾
伯
與
羅
傑
﹒
培
根
這
類

+
三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而
論
，
我
們
可
找
到
了
一
種
精
神
的
觀
照
，
與
對
大
自
然
作
經
驗
研
究
的
興
趣
的
結
合
。

在
+
四
世
紀
，
我
們
找
到
了
這
種
對
正
在
成
長
中
的
科
學
研
究
的
熱
衷
;
這
項
熱
衷
己
和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結
合
，
並
且
，
受
到
介
入
十
三
世
紀
神
學
與
哲
學
綜
合
里
的
決
裂
的
支
持
。
為
一
種
自
然
哲
學
所
預
備
的
芳
法

!
|
並
不
必
然
是
反
基
督
徒
的
!
|
'
則
強
調
，
大
自
然
是
一
個
由
它
本
身
的
內
在
法
則
所
支
配
的
可
理
解
的

整
體
。
或
許
，
這
麼
說
會
比
較
好
一
點
•. 

這
個
中
刀
法
，
是
為
了
對
大
自
然
作
科
學
研
究
，
而
逐
漸
預
備
妥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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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不
久
以
後
l
|
縱
使
只
是
在
一
個
較
後
來
的
時
期
1
|
且
，
它
將
提
出
「
自
然
的
哲
學
」
、
或
「
實
驗
的
哲
學
」

的
名
目
，
把
自
己
意
識
成
一
種
單
獨
的
訓
練
、
或
一
連
串
的
訓
練
，
並
且
，
使
用
它
自
己
的
辦
法
、
或
一
些
辦

法
。
不
過
，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
除
卸
這
類
物
理
科
學
的
發
展
，
我
們
已
發
現
許
多
剛
興
起
的
自
然
哲
學
;
這

種
自
然
哲
學
，
共
有
一
種
顯
著
的
思
辨
特
徵.. 

它
有
時
餒
，
會
以
一
些
稀
奇
古
怪
的
念
頭
來
顯
示
自
己
。
這
些

哲
學
，
從
庫
沙
的
尼
各
拉

(
2
岳
。
-
8
。
凹
的
口8
)
的
基
督
徒
的
與
極
具
柏
拉
圖
、
或
新
柏
拉
圖
色
彩
的
哲
學

，
到
布
魯
諾
(
2
R
e
s

胃
口
口
。
)
的
泛
神
論
哲
學
，
各
異
其
趣
。
木
過
，
它
們
卸
刻
割
了
一
些
共
同
的
特

徵
'
例
如

•• 

相
信
大
自
然
是
一
個
發
展
中
的
系
統
|
|
它
是
無
限
的
，
或
在
潛
能
上
是
無
限
的
i
|
;
而
且
，

也
認
為
這
個
系
統
，
如
果
不
是
受
造
的
無
限
i
|
能
反
映
非
受
造
的
與
神
的
無
限
|
i
，
就
是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它
本
身
就
是
神
。
這
當
然
沒
有
否
定
神
;
可
是
，
在
不
同
哲
學
家
、
不
同
程
度
上
，
卸
把
所
強
調
的
重
點
擺

在
大
自
然
本
身
。
由
而
，
使
容
易
把
大
自
然
當
成
一
個
大
宇
宙
，
而
把
人
當
成
是
個
小
宇
宙
清
待
。
委
實
，
還

是
一
種
返
問
到
希
臘
時
期
的
古
老
觀
念
;
不
過
，
從
中
世
紀
外
觀
的
特
徵
君
來
，
它
卸
巴
代
表
一
種
重
點
的
改

變
。
換
句
話
說
，
即
使
不
否
認
大
自
然
的
儕
靠
神
，
但
是
，
均
出
現
了
把
大
自
然
當
成
一
個
自
主
系
統
的
傾
向

。
這
些
哲
學
一
些
稀
奇
古
怪
的
層
面
，
可
能
使
人
們
對
它
們
與
它
們
的
作
者
，
無
法
忍
受
。
可
是
，
在
這
芳
面

，
它
們
卸
相
當
的
重
要

•• 

它
們
標
示
了
一
個
新
興
趣
方
向
的
產
生
，
而
且
，
由
於
這
個
事
實
i
!
它
們
形
成
了

一
種
心
理
背
景
，
好
使
對
大
自
然
作
純
科
學
研
究
，
可
以
朝
向
它
而
向
前
繼
續
推
進
。
委
實
，
它
是
衝
著
這
些

哲
學
|
|
它
們
都
是
史
賓
諾
莎
白
℃
古
自
己
與
萊
布
尼
強

(
Z
E
E
C
那
類
哲
學
的
先
祖
|
|
的
背
景
，
而

不
是
街
著
十
四
世
紀
奧
故
主
義
的
背
景
而
來
的
;
如
此
，
便
達
到
了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科
學
芳
面
偉
大
的
進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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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些
哲
學
家
，
時
常
在
思
辨
上
預
期
一
些
物
理
學
家
行
將
證
實
、
或
肯
認
的
假
設
。
我
們
也
許
已
記
得
，
連
牛

頓

(
Z
o
d
立
。
口
)
本
人
，
也
自
現
為
一
個
哲
學
家
呢
。

當
我
們
轉
向
文
藝
復
興
期
若
干
位
科
學
家
時
，
我
們
就
會
發
現
，
他
們
基
本
上
對
知
識
本
身
非
常
感
興
趣

。
不
過
，
強
調
知
識
一
些
實
用
的
成
果
，
同
時
卸
是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某
些
思
想
家
的
一
種
特
徵
。
一
些
新
的
科

學
發
現
與
新
世
界
的
展
開
，
自
然
而
然
暗
示
出
一
種
大
自
然
知
識
|
|
藉
著
研
究
她
的
法
則
，
與
為
了
人
的
利

益
，
能
夠
利
用
大
自
然
以
獲
得
到
的
|
1
和
古
老
的
抽
象
訓
練
(
似
乎
欠
缺
了
實
際
的
用
處
)
之
間
的
對
比
。

對
一
些
目
的
困
的
研
究
，
會
使
人
毫
無
所
得
;
對
若
干
動
力
因
的
研
究
，
則
可
以
使
人
控
制
大
自
然
，
並
且
，

擴
大
人
對
大
自
然
的
支
配
。
在
方
濟
﹒
培
根
(
可E
S
E

回
信
。
口
，
死
於
一
六
二
六
年
)
若
干
的
著
作
中
，
方

可
以
找
到
有
關
這
個
見
解
最
有
名
的
說
詞
;
培
根
，
雖
然
經
常
被
劃
入
「
近
代
哲
學
」
，
但
是
，
把
他
劃
歸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也
許
是
合
理
些
。
(
當
然
，
這
種
區
分
，
在
某
個
程
度
裹
，
乃
是
個
人
選
擇
的
問
題
。
)
用
這

種
姿
態
，
對
待
一
些
偉
大
的
科
學
人
物
，
將
會
導
致
一
種
錯
誤
;
不
過
，
這
畢
竟
是
一
種
駕
厭
近
代
許
多
想
法

的
態
度
。
有
人
甚
至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若
干
政
治
思
想
家
當
中
，
仍
可
以
找
到
它
。
例
如•• 

馬
基
亞
維
利
(

Z
R
E
S
o
-
-
7
死
於
一
五
二
七
年
丫
|
為
了
支
持
「
實
在
論
」
，
而
忽
略
主
權
與
圓
家
性
質
一
些
理
論
的
問

題
l
l

便
把
他
的
〈
君
王
論
V
Q
H
戶
口8
)
，
寫
成
一
部
牽
送
給
想
知
道
怎
樣
保
護
與
擴
大
他
們
權
力
的
君
主
的

教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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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
人
們
必
須
考
慮
到
像
克
t
p

勒
(
閃
名
-
o
G與
伽
利
略
這
些
偉
大
的
科
學
人
物
;
如
眾
所
週
知
，
他

們
已
為
近
代
時
期
的
古
典
科
學
l
!

即
牛
頓
科
學
l
l
'

奠
定
了
若
干
基
礎
。
如
果
文
藝
復
興
的
最
初
層
面
，



是
義
大
利
的
人
文
主
義
;
那
麼
，
最
後
就
是
近
代
科
學
的
成
長
。
這
個
發
展
，
不
僅
對
於
哲
學
，
也
對
近
代
人

的
一
般
心
態
，
造
成
了
很
深
的
影
響
。
只
是
，
在
別
的
幾
卷
裹
，
提
述
這
些
影
響
，
將
是
比
較
恰
當
的
。

四
馬
丁
﹒
路
德

(
Z
N
H
丘
吉

F
E
F
O
C很
激
烈
地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與
士
林
哲
學
;
不
過
，
他
最
傑
出

的
門
徒
與
夥
伴
l
|
﹒
梅
朗
克
東
(
宮
巳M
H
E
Z
E
D
)，
均
是
一
位
人
文
主
義
者
，
把
一
種
人
文
主
義
式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
引
入
路
德
新
敬
，
使
它
為
宗
教
服
務
。
宗
教
改
革
家
自
然
大
多
關
切
宗
教
與
神
學
，
而
會
忽
略

哲
學
;
人
們
幾
乎
不
能
期
待
像
路
德
與
喀
爾
文
(
們
已
且
也
這
些
人
，
能
對
人
文
主
義
者
卓
越
的
審
美
姿
態
，

有
多
大
的
同
情
;
即
使
新
敬
敬
義
強
調
教
育
的
需
要
，
以
及
，
在
教
育
領
域
襄
巴
和
人
文
主
義
達
成
了
協
議
，

也
是
如
此
。

論

然
而
，
縱
使
人
文
主
義
是
一
種
並
不
同
情
士
林
哲
學
的
還
動
，
但
是
，
它
卸
聾
始
於
天
主
教
的
義
大
利
。

而
且
，
縱
使
在
歐
洲
北
部
人
文
主
義
的
偉
大
人
物
(
尤
其
是
伊
拉
斯
木
耳
凶
的
自
己

ω
)
，
與
英
國
的
多
瑪
斯
﹒
摩

爾

(
1門g
s
g

去
自
己
這
些
人
，
全
都
是
天
主
教
徒
，
在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
仍
可
見
到
士
林
哲
學
的
復
甦
;

我
已
把
有
關
這
一
段
的
簡
述
，
納
入
了
本
卷
當
中
。
這
個
復
廳
的
中
心
，
是
在
西
班
牙
，
這
一
點
深
富
意
義
;

西
直
牙
乃
是
一
個
沒
受
到
一
些
宗
教
動
亂
與
分
裂
(
委
實
，
這
些
曾
使
歐
洲
大
為
苦
惱
)
，
以
及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哲
學
嚴
重
影
響
的
國
家
。
這
個
復
甦
'
是
在
十
五
世
紀
末
，
由
多
瑪
斯
﹒
德
維
奧
(
斗
g
s
g

母
〈
古

，
死
於
一
五
三
四
年
)
|
|
即
人
所
熟
知
的
卡
耶
坦(9
宣
言
)
!
!
、
德
西
維
斯
粹
士
(
常
的
可
言
g
E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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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於
一
五
二
0
年
)
與
其
他
人
所
形
成
的
。
而
且
，
在
十
六
世
紀
，
我
們
也
發
現
了
兩
個
主
要
的
團
體

•• 

即
道
開
會
士
團
體
，
由
像
維
多
利
亞
的
芳
濟
(
早
呂
立
的
丘
吉
昨
日
缸
，
死
於
一
主
四
六
年
〉
、
索
多
(

口
。
B
Z
戶
口
E
S
'

死
於
一
五
六
0
年
)
、
美
基
奧
﹒
加
諾
(
星
已
各
戶
。
門
們
也
口
。
，
死
於
一
五
六
六
年
)
與
巴
揚

(
口
。
宮
門
口
古
巴mm
N
，
死
於
一
六
四
0
年
)
這
些
作
家
所
代
表
;
以
及
耶
穌
會
士
閏
體
，
例
如
.• 

由
關
雷
鐸
(

吋
。
-
Z
臣
，
死
於
一
五
九
六
年
、
摩
里
那
(
古
巴
戶
口
阻
，
死
於
一
六0
0
年
)
、
貝
拉
閱
(
因
已
官
司
宮
門
口
。
，
宛
於

二
川
一
二
年
)
與
蘇
亞
雷
(
的
忌Z
N

，
死
於
二
三
七
年
)
這
些
人
所
代
表
。
在
這
些
後
期
士
林
哲
學
家
中
，

最
重
要
的
人
物
可
能
就
是
蘇
亞
雷
了
;
比
起
其
他
任
何
人
的
哲
學
，
我
將
對
他
作
出
更
周
廷
的
論
述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士
林
哲
學
家
們
處
理
的
論
題
，
大
致
是
，
先
前
中
世
士
林
哲
學
巴
設
定
的
一
些
論
題
與
問

題
;
如
果
有
人
留
意
蘇
亞
雷
廣
博
的
作
品
，
也
就
會
找
到
這
個
作
家
極
廣
泛
認
識
先
前
哲
學
的
皇
富
證
攘
。
新

敬
的
掘
起
，
自
然
導
使
士
林
哲
學
的
神
學
家
，
多
討
論
一
些
已
在
哲
學
領
域
襄
發
生
反
響
的
有
關
的
神
學
問
題

:
不
過
，
文
藝
復
興
期
頗
兵
特
色
的
哲
學
，
卸
未
嚴
重
影
響
士
林
哲
學
家
。
像
蘇
亞
雷
這
一
位
思
想
家
，
就
比

較
像
十
三
世
紀
的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們
，
而
木
像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在
知
識
上
保
持
自
由
立
場
的
人
士
。
然
而
，

如
向
我
們
以
後
將
會
見
到
的
，
當
時
的
一
些
運
動
，
至
少
在
兩
芳
面
影
響
了
蘇
亞
雷
。
第
一
，
為
了
以
一
種
更

現
代
的
古
法
，
作
一
項
持
續
的
討
論
|
|
必
須
言
朗
的
是
，
即
使
是
用
幾
分
冗
長
的
語
調
|
|
'
他
在
〈
形
上

學
辯
論
V
(
已
立
名
叮
叮
的
古
巴
巴Z
H
U
E車間
。5
)
中
，
便
放
棄
了
一
種
評
註
原
著
古
老
的
哲
學
古
法
。
人
們
開

始
用
個
別
的
論
述
，
而
不
在
主
要
或
大
多
屬
於
神
學
的
作
品
中
，
去
處
理
哲
學
。
第
二
、
在
一
種
新
奇
的
政
治

理
論
、
或
法
律
哲
學
的
發
展
上
，
方
反
映
了
民
族
國
家
的
興
起
;
這
比
中
世
紀
士
林
哲
學
所
產
生
的
任
何
事
物

第三卷西浮哲學史



，
更
共
有
完
全
的
特
色
。
在
這
個
關
鍵
上
，
右
人
自
然
會
想
到
要
研
究
道
開
會
士
維
多
利
亞
的
芳
濟
所
寫
的
國

際
法
研
究
，
以
及
蘇
亞
雷
的
法
律
論
述
。

附

註

@ 

本
關
「
間
接
權
力
」
這
個
措
辭
的
使
用
，
則
包
誦
了
對
多
瑪
辦
教
義
的
一
禮
堂
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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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汰
的
唐
拇
去
l
|
拉
郎
身
對
|
|
抉
符
﹒
與
當
哦
略l
|

赫
尤
笨
的
亨
剎
l
!

逗

些
思
想
家
和
與
我
主
義
的
關
你

-國-

第二章

有
人
自
然
會
認
為
，
中
世
紀
宋
期
道
明
會
所
有
的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
都
追
隨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的
教
義

。
在
一
二
七
九
年
，
巴
黎
的
修
會
禁
且
不
採
納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人
對
它
非
難
;
一
二
八
六
年
，
這
同
一
個
修
會

規
定
，
非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應
該
離
開
他
們
的
教
席
。
隨
後
的
世
紀
，
薩
拉
格
撒
9
月
品
。
的
g
w

一
三
O
九
年

)
的
修
會
與
梅
次
(
一
三
二
二
年
)
的
修
會
，
規
定
必
須
接
受
多
瑪
斯
(
多
氏
直
到
三
一
三
三
年
，
才
欽
定
為

聖
人
)
的
教
義
。
不
過
，
這
些
條
例
，
均
沒
有
辦
法
使
所
有
的
道
開
會
士
一
一
遵
守
。
如
果
不
考
慮
艾
卡
特

|
|
l
在
論
思
辨
的
密
契
主
義
那
一
章
里
，
便
會
討
論
到
他
的
哲
學
|
|
，
有
人
就
會
提
到
反
對
派
當
中
的
梅
次

的
詹
姆
士
;
後
者
的
兩
本
有
關
彼
得
﹒
隆
巴
特

(
3
Z
門
戶
。
B
E
E
)
的
〈
言
語
錄
V
(
常
丘
8

日
的
)
的
評

註
l
i
-
-本
似
乎
在
一
二
九
五
年
以
前
寫
成
，
另
一
本
則
在
一
三O
二
年
l
l

，
已
預
料
到
官
芳
以
多
瑪
斯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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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
，
強
加
於
一
該
修
會
的
會
士
身
上
。

梅
次
的
詹
姆
士
雖
然
是
多
瑪
掃
一
般
教
義
的
反
對
者
，
但
並
不
是
反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他
也
不
是
一
個
哲

學
的
革
命
家
。
不
過
，
他
卸
毫
不
遲
疑
地
與
多
瑪
斯
的
教
義
分
道
揚
練
;
而
且
，
在
他
認
為
合
宜
時
，
也
去
質
疑

這
個
教
義
。
例
如•• 

他
就
不
曾
接
受
多
瑪
斯
主
義
裹
質
料
就
是
個
體
化
原
理
的
觀
點
。
把
統
一
性
帶
給
實
體
的

，
就
是
形
式
;
就
這
攘
，
它
便
構
成
了
實
體
。
所
以
，
我
們
就
必
須
把
形
式
認
作
個
體
化
的
原
理
;
因
為
，
個

體
性
預
設
了
實
體
性
。
梅
次
的
詹
姆
士
，
像
是
受
到
根
特
的
亨
利
與
奧
維
涅
的
彼
得

(
3
片
白
。
同
〉
口
語
品5

)
這
些
思
想
家
的
影
響
。
由
而
，
他
展
述
了
亨
利
有
關
「
存
有
(
者
)
的
模
式
」
(
2。
E
g
m
o
口

2
)
的
觀
念

。
存
有
(
者
)
的
模
式
有
三•• 

實
體
的
、
真
正
附
質
的
(
量
與
質
)
、
與
關
係
的
。
這
些
模
式
之
間
，
彼
此
相

異
;
畢
竟
，
它
們
並
不
是
和
它
們
的
基
礎
共
同
組
成
合
成
物
的
東
西
。
於
是
，
關
係
就
是
一
種
使
一
個
實
體
、

或
一
個
絕
對
附
質
，
和
關
係
項
發
生
關
連
的
存
有
(
者
)
的
模
式

•• 

它
本
身
不
是
一
個
東
西
。
例
如
，
像
類
似

踐
相
等
，
大
多
數
的
關
係
都
是
心
理
的

•• 

因
果
關
係
是
唯
一
「
真
實
的
」
關
係
'
獨
立
於
人
的
思
想
之
外
。
詹

姆
士
是
折
衷
主
義
的
人
物
之
了
，
他
的
脫
離
多
瑪
斯
的
教
義
，
遭
致
了
黑
泛
﹒
內
得
利
(
閏
月
系Z
E
o
=
2

)
。
筆
下
的
批
判
與
此
貴
;
後
者
，
是
出
版
過
一
本
八
修
正
梅
次
弟
兄
〉
(
們
這
是
立
建
設
這
」
J
Q
H立
的

t
r
n
c
E
h
h
巴
僑
忘
的
吼
叫
)
的
道
開
會
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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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梅
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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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
更
是
一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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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
的
人
士

(
O
P
E
E
Z『
立
宮
。
)
。
他
生
在
一
二
七0
年
與
三
一
七
五
年
間
，
進
入
道
閉
會
士
修
會
，
且
在
巴

黎
作
過
研
究
;
這
一
裊
，
料
想
是
他
聆
聽
梅
次
的
詹
姆
士
講
演
的
所
在
。
在
他
的
八
言
語
錄
〉
評
註
第
一
版
的
起

頭
，
他
設
下
了
這
個
原
則

.• 

在
言
談
與
論
述
不
觸
及
信
條
(
苟
且
5
)
的
事
務
上
，
通
當
程
序
乃
是
依
賴
理
性

，
而
不
是
靠
多
麼
有
名
或
嚴
肅
的
任
何
修
會
的
「
博
士
」
。
柱
郎
屠
斯
帶
著
這
個
原
則
，
啟
程
上
路
，
使
他
在

還
閉
會
的
同
事
大
為
不
恨
。
而
後
，
他
出
版
了
他
的
第
二
版
評
註
'
也
省
去
了
那
些
敵
對
的
命
題
。
不
過
，
為

此
，
他
卸
一
無
所
獲
缸
，
因
為
，
第
一
版
仍
繼
續
流
逼
著
。
梅
次
的
追
問
會
士
修
會
，
在
一
一
一
一
一
三
年
譴
責
他
那

奇
怪
的
見
解
;
三
三
四
年
，
黑
泛
﹒
內
得
利
主
管
的
一
個
委
員
會
，
譴
責
了
從
社
郎
屠
斯
的
第
一
版
評
註
中

取
得
的
九
十
一
條
命
題
。
後
者
l
|

在
這
時
誤
，
是
亞
維
格
能
(
全
宮
。
也
天
主
教
廷
的
一
名
講
師
|
|
，

在
他
的
〈
申
辯
〉
(
由
自
己g
z
g
2
)
襄
為
他
自
己
辯
護
;
不
過
，
黑
泛
﹒
內
得
利
卸
繼
續
在
他
的
人
對
社
郎

德
申
辯
的
非
難
〉
(
阿
毛
g
o
b泣
。
這g
m
N
n
s
a

泣
。
這
忌
器
巳
電
訟
法
屯
。
中
進
行
攻
擊
，
而
且
，
更
進
一
步
攻

擊
社
郎
屠
斯
在
亞
維
格
能
的
教
學
。
三
一
二
六
年
，
在
蒙
貝
里
耶
(
宮
。
早H
M
O
-
-
E

吋
)
的
道
閉
會
士
總
僧
會
(

口
。
自
古
r
s
n
s
z
m
H
n
v
m
M
洋
o
c
-
-

考
慮
應
為
這
令
人
吃
驚
的
事
態
，
提
供
一
種
「
對
策
」
|
|
，
則

列
出
柱
郎
屠
斯
不
同
於
多
瑪
斯
教
義
的
一
張
有
二
百
三
十
五
點
的
清
單
。
一
三
一
七
年
，
社
郎
屠
斯
成
為
利
墨

(
巳
B
E
M
)
的
主
教
，
三
一
二
八
年
故
調
到
普
玉
(
可
是
)
;
最
後
，
在
一
三
二
六
年
，
終
被
調
到
邁
汶
斯

(
話
。
"
頁
)
。
由
於
他
的
主
敬
地
位
的
堅
圈
，
在
一
一
三
七
年
後
的
某
個
時
候
，
他
出
版
了
他
第
三
版
的
〈
言

語
錄
〉
評
註
:
筒
中
顯
示
，
他
多
少
已
返
同
到
一
度
撤
消
的
立
場
上
。
有
人
可
以
確
實
的
假
定•• 
他
始
終
不
斷

在
支
持
這
些
正
在
爭
論
中
的
理
論
。
事
實
上
，
在
有
關
多
瑪
斯
的
教
義
方
面
，
杜
郎
屠
斯
縱
使
擁
有
一
種
獨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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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精
神
，
但
是
部
不
是
一
個
革
命
家
。
例
如
，
根
特
的
亨
利
的
學
說
影
響
了
他
，
而
在
某
些
論
點
上
，
他
的
談

吐
卸
像
一
位
信
奉
奧
古
斯
丁
的
人
士
。
三
三
二
〈
年
，
就
在
邁
汶
斯
的
主
教
任
內
，
他
是
譴
責
五
十
一
條
命
題

(
取
自
奧
故
有
關
〈
言
語
錄V
的
評
註
)
的
委
員
會
一
裊
的
一
口
亭
，
他
死
於
三
二
三
二
年
。

社
郎
屠
斯
觸
怒
他
的
批
評
者
的
一
個
見
解
，
是
和
「
關
係
」
有
關
。
誠
如
對
於
梅
次
的
詹
姆
士
一
樣
，
關

係
對
杜
郎
屠
斯
，
乃
是
一
個
存
有
(
者
)
的
模
式
。
如
同
我
們
所
見
的
，
根
特
的
亨
利
己
區
安
了
存
有
者
的
三

個
模
式
，
就
是
二
個
實
體
的
、
一
個
絕
對
附
質
的
(
量
與
質
〉
|
|
一
個
實
體
所
原
有
的
東
西
|
|
'
與
一

個
關
係
的
模
式
。
亨
利
認
為
，
一
個
關
係
，
就
是
一
個
存
有
者
，
朝
著
另
一
個
存
宿
者
的
一
種
內
在
傾
向
。
於

是
，
就
一
個
關
係
的
真
實
存
有
(
者
)
來
說
，
它
就
可
以
還
原
於
一
個
實
體
、
或
一
個
真
正
附
質
的
存
有
者
;

而
且
，
也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一
些
範
疇
，
當
作
是
由
實
體
、
量
、
質
、
關
係
與
關
係
的
六
個
小
單
一
兀
所
組
成
的

。
梅
次
的
詹
姆
士
與
杜
郎
屠
斯
，
採
用
了
存
有
者
有
這
三
個
基
本
模
式
的
學
說
。
由
於
存
有
者
的
一
些
模
式
，

是
真
正
的
不
同
，
它
就
產
生

•. 

關
係
和
它
的
基
礎
，
也
有
真
正
的
差
異
。
另
一
芳
苗
，
由
於
關
係
僅
是
基
礎
或

主
體
在
它
與
其
它
東
西
的
關
係
上
，
@
它
當
然
不
可
能
是
一
個
「
東
西
」
或
「
受
造
物
」
;
至
少
，
它
也
不
能

加
入
它
的
基
礎
的
組
合
中
@
。
僅
當
一
個
和
另
一
個
(
存
有
者
)
右
關
遠
的
存
有
者
，
擁
有
這
個
關
係
一
種
客

觀
的
、
內
在
的
必
需
性
，
才
有
一
種
真
實
的
關
係
。
這
意
思
是
，
就
受
造
者
來
說
，
僅
當
有
一
種
真
實
的
依
存

，
才
有
一
種
真
實
的
關
係
;
由
此
便
導
致•• 

因
果
關
係
'
是
受
造
物
中
唯
一
真
實
的
關
係
@
。
除
了
因
果
關
係

'
類
似
、
相
等
與
所
有
的
關
係
'
都
是
純
概
念
的
;
它
們
不
是
真
實
的
關
係
。

杜
郎
屠
斯
把
這
個
學
說
，
應
用
在
知
識
上
。
誠
如
多
瑪
斯
所
想
的
，
認
識
的
行
動
，
並
本
是
靈
魂
原
布
的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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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
絕
對
附
質
;
它
乃
是
一
種
「
存
有
者
的
模
式
」
!
|
並
不
把
任
何
東
西
附
加
在
知
性
上
，
或
者
使
它
更
為

完
美
。
「
我
們
必
須
說
:
感
覺
與
理
解
並
不
蘊
涵
要
把
附
加
物
，
添
在
任
何
真
實
事
物
的
感
性
與
知
性
上
，
以

致
進
入
它
們
的
組
合
中
。
」
@
感
覺
與
理
解
，
是
和
感
官
與
知
性
真
正
等
同
的
一
些
內
在
性
的
行
動
。
杜
郎
屠

斯
為
什
麼
支
持
這
一
點
呢
?
因
為
他
認
為

•• 

宣
稱
靈
魂
|
|
在
它
進
入
與
一
個
事
物
(
對
象
)
的
認
知
關
係
時

|
|
藉
著
附
加
物
而
接
納
附
質
，
聞
摘
蘊
一
個
外
在
事
物
(
對
象
)
，
可
以
影
響
一
個
精
神
原
則
;
不
然
，
就

是
一
個
非
生
命
的
客
體
，
可
以
影
響
一
個
有
生
命
的
主
體
;
他
稱
這
是
一
個
「
可
笑
的
」
觀
點
。
杜
郎
屠
斯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想
法
，
顯
然
是
受
奧
古
斯
丁
思
想
的
啟
蒙
。
例
如
，
奧
古
斯
丁
宣
稱
，
感
覺
單
是
靈
魂
的
一
個
行

動
的
理
由
之
一
，
乃
是
:
一
個
物
質
的
東
西
，
本
可
能
影
響
靈
魂
。
事
物
(
東
西
)
是
知
識
的
一
個
「
絕
對
必

要
條
件
」

(
8
旦
立
古
巴

B
A
S
S

口
)
，
而
木
是
一
個
原
因
;
知
性
本
身
，
才
是
原
因
。

從
知
識
即
作
為
一
種
關
係
的
這
個
理
論
，
杜
郎
屠
斯
得
到
了
下
述
結
論•• 
就
附
質
形
式
的
意
義
而
言
，
可

以
免
除
整
個
詔
知
的
「
形
象
」
的
組
織
。
它
還
按
著
說

•• 

要
求
一
個
抽
象
這
些
一
「
形
象
」
的
主
動
知
性
，
是
不

必
要
的
。
同
攘
的
，
社
郎
屠
斯
擺
脫
了
知
性
與
意
志
中
的
「
一
些
習
慣
」
，
而
在
否
定
知
性
與
意
志
間
的
任
何

真
實
差
異
上
，
追
隨
了
奧
古
斯
丁
思
想
的
傳
統
。

杜
郎
屠
斯
由
於
關
係
學
說
，
惹
來
麻
煩
的
主
要
理
由
是
，
它
應
用
了
三
位
一
體
(
吋
旦
旦
哥
)
的
教
義
。

在
他
的
第
一
版
〈
言
語
錄
V
@
評
註
中
，
縱
使
在
第
二
節
襄
有
一
點
遲
疑
，
他
卸
仍
主
張
神
的
本
質
(
或
本
性

)
，
與
神
的
關
係
(
或
位
格
)
間
，
存
有
一
種
真
實
的
差
異
。
三
二
一
四
年
的
委
員
會
把
這
種
見
解
譴
責
為
「

完
全
的
異
端
」
。
杜
郎
屠
斯
試
著
想
巧
難
他
的
聲
明
;
不
過
，
黑
、
泛
﹒
內
得
利
卸
轉
而
注
意
到
他
實
際
的
言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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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為
在
亞
維
格
能
出
版
的
「
一
些
特
殊
的
問
題
」
(
C
g《
戶
口
宮
仲
)
，
他
說
:
人
不
可
能
遍
當
地
談
論
神
的
本

質
與
神
的
內
在
關
係
之
間
一
種
真
實
的
差
異
;
這
些
內
在
關
係
是
「
神
的
本
質
之
存
有
的
、
或
擁
有
的
模
式
」

(
5。
已-
g
m
g
E

〈
巴

E
σ
g
E
g

自
己

E
B
E
Z
S
5
)

。
而
這
個
差
異
，
僅
是
「
依
此
而
來
的
」
(

自

g
D
E
B

含

5
)
。
黑
泛
﹒
內
得
利
所
反
覆
攻
擊
的
，
即
順
著
這
個
改
變
;
而
在
最
後
一
版
的
評
註
中
，
杜

郎
屠
斯
卸
提
出
了
另
一
個
觀
點
@
。
他
說
，
有
三
種
可
能
的
理
論
:
第
一
，
本
質
與
關
係
'
縱
使
不
是
兩
物
，

但
在
它
們
不
是
「
遍
當
地
與
可
轉
換
地
」
相
同
上
，
卸
是
過
異
的
。
第
二
，
本
質
與
關
係
的
差
異
，
就
像
一
物

與
「
擁
有
此
物
的
模
式
」
二
者
的
差
異
;
還
是
根
特
的
幸
利
、
梅
次
的
詹
姆
士
和
杜
郎
屠
斯
本
人
(
以
前
)
的
觀
點

。
第
三
，
本
質
與
關
係
縱
使
是
但
常
相
同
的
東
西
，
但
是
「
從
事
物
本
性
的
形
式
」
Q
Z
B
巴
叩
門R
Z
S
E
S

H
O
戶
)
上
君
，
卸
是
差
異
的
。
杜
郎
屠
斯
揉
取
了
第
三
種
觀
點
|
l
這
是
斯
考
特
的
觀
點
i
i
;

他
仍
附
帶
說

，
除
非
「
形
式
」
(
阱
。
『E
m
-
-阱
。6
)
這
個
觀
點
包
油
其
它
兩
者
，
不
然
，
他
不
暸
解
它
的
意
思
究
竟
是
什
麼
。

就
本
質
與
關
係
是
相
同
的
東
西
，
但
卸
不
是
「
過
當
地
與
可
轉
換
地
」
相
同
而
言
，
即
包
抽
了
第
一
個
觀
點

。
第
二
個
觀
點
也
包
搞
了
，
就
是
說
，
本
質
與
關
係
作
為
「
事
物
與
具
有
事
物
的
模
式
」(
2
ω
立
自
旦

g

g
g

旦

-
B
B
)而
有
差
異
。
換
句
話
說
，
杜
郎
屠
斯
的
君
法
，
並
未
經
過
任
何
令
人
驚
訝
的
改
變
。

過
去
看
人
說
，
就
共
相
而
且
一
一
口
，
杜
郎
屠
斯
是
一
個
純
粹
的
概
念
主
義
者
;
因
而
，
他
有
助
於
為
奧
故
主
義

舖
路
。
不
過
，
現
在
可
以
清
楚
君
到
，
他
並
不
否
定
共
相
在
事
物
中
有
某
種
真
實
的
基
礎
。
委
實
，
他
認
為

•• 

「
由
於
在
事
物
中
不
可
能
存
有
普
遍
性
，
只
能
高
個
別
性
，
因
此
說
事
物
中
存
布
普
遍
性
，
乃
是
草
率
的
」
@

:
畢
竟
，
性
質
的
單
一
性
|
|
知
性
認
為
共
通
於
殊
多
事
物
的
單
一
性
l
l
l
'
縱
使
不
像
是
一
個
客
觀
的
共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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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卸
確
實
是
存
在
事
物
當
中
。
普
遍
性
屬
於
概
念
，
而
為
知
性
所
想
像
成
共
相
的
性
質
，
卸
確
實
存
在
於
個
別

的
事
物
內
。

杜
郎
屠
斯
當
然
辦
棄
了
多
瑪
斯
所
宣
稱
的
許
多
的
理
論
。
我
們
已
見
過
，
他
否
定
了
有
關
「
形
象
」
與
習

慣
、
或
性
向
的
學
說
，
以
及
，
知
性
與
意
志
間
的
真
實
差
異
。
此
外
，
有
關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
他
追
隨
斯
考
特

而
主
張
它
並
不
能
被
證
朗
;
或
者
，
至
少
以
一
種
嚴
格
的
方
法
去
證
明
是
有
困
難
的
。
只
是
，
誠
如
已
提
過
的

，
即
使
他
是
一
個
獨
立
與
共
批
判
力
的
思
想
家
，
他
仍
不
是
一
個
革
命
家
。
他
的
心
理
學
，
在
性
格
與
靈
感
上

，
大
致
是
追
隨
奧
古
斯
丁
的
思
想
;
而
他
的
關
係
學
說
，
倒
是
建
立
在
根
特
的
亨
利
的
理
論
上
。
因
此
，
關
於

共
相
，
他
並
不
拒
斥
中
世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信
徒
所
宣
稱
的
立
場
。
換
句
話
說
，
杜
郎
屠
斯
作
為
奧
拔
一
個
密
切

關
連
的
先
輩
的
形
象
，
必
讀
投
放
棄
了
;
話
雖
這
樣
說
，
他
使
用
了
有
名
的
「
奧
欽
的
剃
刀
」
這
個
經
濟
原

則
，
則
是
真
的
。

.回國• 

• 團蠱-. 

第二章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
可
z
z
q

〉
C
B

。
】0
)
進
入
小
兄
弟
修
會

(
C
且
已
旦
司
已
叩
門

ω
Z
E

。
門
)
，
並
在

巴
黎
研
究
。
在
波
洛
格
那
(
目
。
戶
。
問
口

P

一
一
二
一
二
年
)
與
杜
陸
塞
(
吋S
E
g
o
-

一
一
三
四
年
)
教
學
後
，

即
回
到
巴
黎
;
這
見
，
是
他
在
三
→
二
八
年
獲
得
神
學
博
士
的
所
在
。
三
二
一
二
年
，
他
成
為
艾
克
生
﹒
普
若

凡
斯
(
注
闕
，g
E

勻
。
〈
8
8
)
的
大
主
教
。
不
久
之
後
，
他
死
於
三
二
二
二
年
一
月
。
他
的
第
一
本
哲
學
著
作

，
是
未
完
成
的
〈
自
然
源
起
論
叢
〉
(
吋En
H
a
s
h
r
h
v
泛
泛
的
信
拉
伯
達H
R
B
忌
，
處
理
自
然
哲
學
的
一
些
一

• 39 • 



第三總 • 40 • 

問
題
。
他
的
主
要
作
品
l
i

有
關
彼
得
﹒
隆
巴
特
的
〈

-
7日語
錄V
評
詮
!
l
'

以
連
續
兩
版
刊
行
。
我
們
也
布

他
的
〈
一
些
特
殊
的
問
題
〉

(
G
s
a
s
a
b
)。

彼
得
﹒
奧
雷
峨
略
堅
持
他
對
下
列
陳
述
的
立
場

•• 

凡
存
在
的
事
物
|
|
由
於
它
存
在
這
個
事
實
l
|
'
都

是
一
個
個
別
的
東
西
。
一
提
到
有
關
個
體
性
原
理
的
爭
論
，
他
宣
稱
，
要
討
論
的
問
題
什
麼
都
沒
有
;
「
因
為

，
每
個
事
物
|
|
由
於
它
存
在
這
個
事
實
|
|
'
是
以
一
個
個
別
的
東
西
而
存
在
」
@
。
相
反
的
，
如
果
任
何

東
西
是
共
有
的
、
或
者
普
遍
的
，
或
是
，
可
以
用
來
稱
述
眾
多
對
象
的
;
那
麼
，
由
這
個
事
實
顯
示
，
它
就
是

一
個
概
念
。
「
因
此
，
若
想
尋
找
某
物
，
藉
之
使
心
靈
之
外
的
對
象
成
為
個
體
，
那
將
毫
無
所
獲
。
」
@
因
為
，

這
等
於
是
在
間
二
個
心
靈
之
外
的
共
相
，
靠
什
麼
芳
式
而
個
別
化
;
事
實
上
，
根
本
沒
布
這
麼
一
個
東
西
存
在

|
|
可
以
個
別
化
的
一
個
心
靈
之
外
的
共
相
。
於
是
，
有
關
個
體
化
的
形
上
學
問
題
，
根
本
不
是
問
題
。
心
外

並
沒
有
共
相
。
不
過
，
這
並
不
表
示
，
神
無
法
創
造
同
一
種
的
許
多
個
體
;
事
實
上
，
我
們
都
知
道
，
她
已
這

麼
做
了
。
物
質
的
東
西
都
有
形
式
，
在
這
些
形
式
之
中
，
有
某
些
擁
有
一
種
我
們
稱
作
「
類
似
」
(
包
B
E
z
e

)
的
性
質
。
如
果
有
人
間
，
蘇
格
拉
底
是
什
麼
攘
的
一
個
東
西
，
答
案
就
是•. 

他
是
一
個
人
。
雖
然
在
蘇
格
拉

底
身
上
的
，
沒
有
一
接
在
柏
拉
圖
身
上
;
但
是
，
在
柏
拉
圖
身
上
的
，
卸
沒
有
一
樣
不
能
在
蘇
格
拉
底
身
上
找

到
類
似
性
。
在
蘇
格
拉
底
與
柏
拉
圖
裹
，
右
一
個
類
似
的
性
質
。
「
你
我
不
是
同
一
個
人
;
不
過
，
我
可
以
成

為
做
你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所
以
，
哲
學
家
說
:
卡
制
亞
斯
(
約
旦
出8
)
|
!
藉
產
生
蘇
格
拉
底
|
|
產
生
了

一
個
相
似
的
存
有
物
。
」
@
普
遍
概
念
在
心
靈
之
外
的
基
礎
，
就
是
這
個
「
類
似
」
性
質
。
由
而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並
不
否
認
，
普
遍
概
念
右
一
個
客
觀
的
基
礎
;
他
所
否
認
的
是•• 

有
任
何
超
心
靈
存
在
的
共
同
實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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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
。
至
於
一
些
一
非
物
質
的
形
式
，
也
會
有
所
相
似
。
因
峙
，
沒
有
理
由
說
，
幾
位
天
使
本
應
屬
於
同
「
一
種

L一

。

杜郎屠斯與值得﹒奧雷哦略

主
動
的
知
性
，
把
這
個
類
似
同
化
於
自
己
，
而
鼓
動
的
知
性
便
被
它
所
同
化
，
由
而
始
構
想
出
東
西
(
事

物
)
，
也
就
是
說
，
產
生
出
一
種
「
客
觀
的
概
念
」

(
8
2
0草
g
S
Z

丘
吉
5
)

。
當
然
，
這
個
概
念
是
內

在
於
心
理
的
，
它
本
身
和
東
西
有
別
;
不
過
，
在
另
一
芳
面
，
它
卸
是
被
知
的
東
西
。
於
是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說
，
當
知
性
的
同
化
作
用
發
生
時
，
「
東
西
便
立
即
接
受
衰
相
的
存
在

(
g
z
8
3
3
2
)

」
。
如
果
同

化
得
清
清
楚
楚
，
東
西
將
有
一
個
清
楚
的
「
表
相
的
存
在
」
、
或
現
象
的
存
在
;
如
果
同
化
得
不
清
楚
，
「
表

相
的
存
在
」
就
會
模
糊
不
清
。
這
個
「
表
相
」
'
單
是
存
於
知
性
之
中
@
。
從
這
個
事
實
|
|
一
個
東
西
，
在

知
性
中
對
自
己
產
生
一
種
不
完
全
的
向
象
|
!
'
間
產
生
類
的
概
念
;
藉
此
，
可
以
不
完
全
與
不
明
確
地
構
想

出
東
西
。
而
，
從
這
一
個
事
實
|
|
相
同
的
東
西
，
在
知
性
中
對
自
己
產
生
一
種
完
全
的
印
象
|
|
，
使
產
生

有
關
(
種
的
)
差
異
的
概
念
;
藉
此
，
在
東
西
的
種
的
與
明
確
的
存
在
上
，
即
可
以
構
想
出
它
。
」
@
宿
些
概

念
的
「
客
觀
的
」
差
異
，
是
一
個
相
闊
的
東
西
在
一
個
相
同
的
心
靈
上
所
造
成
的
印
象
之
形
式
的
差
異
。
「
因

而
，
如
果
你
間
，
人
性
的
種
之
統
一
性
在
那
襄
?
我
就
要
說
:
在
人
性
而
不
在
動
物
性
中
，
不
過
，
是
在
所
理

解
的
人
性
之
中
。
而
在
這
芳
面
，
它
和
人
的
客
觀
概
念
相
同
。
然
而
，
這
個
統
一
性
，
卸
以
潛
態
未
發
展
地
存

於
心
理
之
外
的
東
西
里
;
因
此
，
如
罔
另
一
個
東
西
所
引
生
的
印
象
它
在
知
性
里
也
可
以
引
生
一
種
完
全
的
印

象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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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個
超
心
理
的
存
在
事
物
，
都
是
個
別
的
;
直
接
以
其
獨
一
的
個
體
性
認
知
它
，
要
比
經
由
一
個
普
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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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念
認
知
它
，
「
更
為
高
尚
」
。
然
而
，
人
的
知
性
，
卸
不
能
就
事
物
的
不
可
傳
連
的
個
體
性
，
直
接
與
基
本

地
把
提
它
;
縱
使
經
由
想
像
，
人
的
知
性
可
以
從
屬
地
認
知
它•. 

基
本
與
直
截
地
，
它
經
由
一
個
普
遍
概
念
，

理
解
了
物
質
事
物
的
形
式
@
。
不
過
，
說
知
性
「
經
由
一
個
普
遍
的
概
念
」
認
知
事
物
，
並
不
表
示
，
在
多
瑪

斯
學
派
的
意
羲
上
，
有
個
作
為
知
識
的
「
媒
介
」
之
「
可
理
解
的
種
或
形
象
」
存
在
。
在
知
性
或
想
像
中
，
「

不
應
設
定
有
真
正
的
形
式
是
以
主
觀
方
式
存
在
於
知
性
或
想
像
中••••••• 

，
不
過
，
在
我
們
知
道
這
朵
玫
瑰
或
這

朵
花
之
時
，
我
們
所
覺
知
到
的
那
個
形
式
，
並
不
是
主
觀
地
打
印
在
知
性
上
或
想
像
上
之
真
實
的
東
西
;
它
也

不
是
一
個
真
正
實
存
的
東
西
;
它
乃
是
擁
有
『
意
向
性
的
存
在
』
的
東
西
本
身••..•. 

。
」
@
於
是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免
除
了
作
為
「
知
識
的
媒
介
」
之
「
可
理
解
的
形
象
」
叫
而
且
堅
稱

•. 

知
性
直
接
認
知
了
事
物
本
身
。

因
此
，
吉
爾
松
(
且
w
z
g
g
的
口
ω
8
)會
說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
除
了
承
認
可
知
的
事
物
，
不
承
認
其
它
的

實
在
物
」
，
而
且
，
他
的
解
答
並
非
由
為
了
支
持
概
念
而
消
除
「
可
理
解
的
形
象
」
'
倒
是
甚
至
在
於
壓
抑
概

念
。
@
另
一
﹒
方
面
，
所
知
的
東
西
(
也
就
是
說
，
知
識
的
對
象
)
，
乃
是
作
為
擁
有
「
意
向
性
的
存
在
」
或
「

表
相
的
存
在
」
之
超
心
理
事
物
;
它
透
過
「
概
念
作
用
」
.
，
使
得
到
這
個
「
意
向
性
的
存
在
」
。
於
是
，
那
作

為
擁
有
「
意
向
性
的
存
在
」
的
東
西
，
就
是
概
念
了
(
這
便
是
說
，
和
「
主
觀
概
念
」
或
心
理
學
活
動
本
身
不

同
的
「
客
觀
概
念
」
)
;
由
而
產
生

•• 

概
念
即
是
知
識
的
對
象
。
「
所
有
的
理
解
，
皆
要
求
將
一
物
置
於
『
意

向
性
的
存
在
』
中
」
，
而
這
便
是
「
思
辨
的
形
式
」
Q
Z
B
m
ω胃
口
Z
E
且
也
@
。
「
在
『
表
相
的
存
在
』
中
所

安
置
的
東
西
，
被
說
成
是
由
知
性
的
活
動
所
構
想
出
;
委
實
，
它
乃
是
知
性
的
概
念
。
不
過
，
一
個
概
念
卸
停

留
在
構
想
者
心
中
，
它
也
就
是
(
由
於
它
存
於
)
構
想
者
了
。
因
此
，
作
為
顯
相
的
東
西
，
就
其
產
生
與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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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說
，
實
際
上
，
係
依
靠
知
性
的
行
動
。
」
@
於
是
，
蓋
耶
(
∞-m
o
芯
片
)
博
士
才
會
說•• 

「
照
奧
雷
戰
略
的

見
解
，
『
形
象
』
|
|
『
即
思
辨
的
形
式
』
|
!
不
再
是
多
瑪
斯
﹒
阿
奎
那
所
說
的
『
知
識
的
媒
介
』
，
而

是
它
的
直
接
對
象
。
」
@
不
過
，
即
使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偶
爾
會
說
，
他
好
像
想
提
出
一
種
主
觀
觀
念
論
的

形
式
;
但
是
，
他
卸
依
然
堅
稱
(
例
如
)

•. 

「
知
性
所
構
想
的
健
康
興
起
心
理
的
健
康
之
真
象
，
實
際
上
(

2
m
z
g
品
，
乃
是
同
一
件
事
。
話
雖
這
樣
說
，
它
們
在
存
有
者
的
模
式
上
，
卸
有
所
不
同
;
因
為
，
健
康
在
心

靈
中
，
有
『
表
相
的
與
意
向
性
的
存
在
』
9

而
在
身
體
中
(
超
心
理
的
意
義
上
說
)
，
卸
有
『
存
在
的
與
實
際

的
存
在
』
(
2
Z
Z
E
Z
S
E
E
m
-
6...... 

。
縱
使
它
們
是
同
一
個
東
西
，
但
是
，
『
在
存
有
者
的
模
式

上
』
，
它
們
卸
有
所
不
同
。
」
@
「
因
而
，
清
楚
的
是

•• 

心
靈
可
以
構
想
事
物
本
身
，
而
我
們
所
直
覺
的
東
西

，
卸
不
是
另
一
個
『
思
辨
的
形
式
』
，
而
是
作
為
共
宿
『
衰
相
的
存
在
』
的
事
物
本
身
了
;
因
而
，
這
便
是
心

靈
的
概
念
，
或
客
觀
的
觀
念

(
B
E
Z
S
E

丘
吉
忌
。
」
@

對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來
說
，
知
識
是
根
植
在
對
共
體
之
物
或
實
際
存
在
事
物
的
知
覺
上
。
不
過
，
一
個
所

知
的
東
西
，
「
是
」
兵
有
「
表
相
的
與
意
向
性
的
存
在
」
的
東
西
;
它
就
「
是
」
概
念
。
根
攘
清
楚
的
程
度
，

在
認
識
事
物
上
，
閉
會
產
生
類
的
或
種
的
概
念
。
然
而
，
類
與
種
l
i

公
認
為
共
相
|
|
'
卸
一
小
是
超
心
理
地

存
在
著
，
而
是
被
認
為
由
心
所
「
杜
撰
」
的
。
於
是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可
以
稱
作
是
一
個
「
概
念
主
義
者
」

;
因
為
，
他
否
定
任
何
共
相
的
超
心
理
存
在
。
不
過
，
如
果
「
唯
名
論
」
被
當
成
意
味
否
定
了
性
質
之
客
觀
的

類
似
性
，
那
麼
就
不
能
適
當
地
稱
他
是
一
個
「
唯
名
論
者
」
。
然
而
，
這
並
不
是
說
，
他
不
是
(
多
少
經
常
)

以
一
種
歧
義
的
甚
至
矛
盾
的
方
式
在
談
話
。
就
邏
輯
學
家
是
在
處
理
字
詞(2
日
忠
來
說
，
他
的
邏
輯
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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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認
為
是
在
支
持
唯
名
論
。
「
因
而
，
還
輯
學
家
認
為
，
它
們
(
「
第
二
意
向
」
〉
並
不
是
『
理
性
的
存
有

物
』

(
O
E
E
S
Z
S
E
)
;
因
為
要
決
定
真
實
的
存
有
者
與
概
念
的
存
有
者
，
乃
屬
於
形
上
學
家
所
要
做
的

事
。
而
就
它
們
接
化
約
成
語
言
而
論
，•••••• 

」
@
不
過
，
就
邏
輯
處
理
「
字
詞
」
這
個
學
說
來
君
，
或
許
會
(

就
其
本
身
而
言
)
支
持
唯
名
論
;
彼
得
﹒
奧
雷
曦
略
叉
說
，
邏
輯
學
家
乃
是
處
理
作
為
表
述
概
念
的
字
詞
。
「

字
詞
典
概
念
，
乃
是
邏
輯
的
題
材
。
」
@
彼
得
﹒
奧
雷
曦
略
說
，
在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里
，
始
終
洒
蘊
著•• 

他
把
字
詞
當
成
是
表
述
概
念
@
。
此
外
，
表
述
概
念
的
言
詞
，
乃
是
真
、
偽
判
斷
的
主
題•• 

它
就
是
(
有
關
概

念
秩
序
)
真
與
偎
(
之
福
意
)
的
信
號
@
。
誠
如
在
名
詞
論
邏
輯
中
所
形
成
的
，
彼
得
﹒
奧
雷
曦
略
的
邏
輯
觀

念
，
或
許
是
福
蘊
了
「
代
用
」

(
2
3
。
也
且
也
理
論
。
木
過
，
在
形
上
學
上
，
他
卸
不
是
一
個
「
唯
名
論
者

」
。
他
強
調
事
物
在
質
上
的
類
似
，
而
不
強
調
性
質
或
本
質
的
類
似
，
這
倒
是
真
的
。
木
過
，
他
邦
本
像
否
定

了
作
為
種
概
念
之
基
礎
的
本
質
的
類
似
;
他
毋
寧
是
預
設
了
它
。

我
們
已
見
過
，
概
念
的
知
識
，
對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來
說
，
乃
是
有
關
起
心
理
事
物
與
其
它
東
西
相
似
的

知
識
，
而
不
是
有
關
作
為
個
體
的
事
物
的
知
識
。
不
過
，
他
卸
堅
稱
，
以
個
別
東
西
的
個
體
性
認
知
它
，
總
比

藉
一
個
普
遍
的
概
念
認
知
它
還
要
好
。
如
呆
人
的
知
性
在
它
的
目
前
狀
態
，
係
靠
「
抽
象
與
普
遍
的
模
式
」
，

而
不
以
它
們
的
個
體
性
認
知
事
物
，
這
便
是
一
個
缺
陷
。
個
別
的
東
西
可
以
用
這
樣
的
芳
式
，
在
感
官
上
製
造

一
個
印
象
，
以
致
於
就
能
產
生
有
關
個
別
的
東
西
(
作
為
個
體
的
)
的
感
官
知
識
、
或
直
覺
;
示
過
，
物
質
的

東
西
，
卸
不
能
在
非
物
質
的
心
智
上
，
製
造
這
一
種
印
象
;
心
智
藉
抽
象
芳
式
，
知
怒
了
它
的
形
式
，
但
'
並

不
能
直
接
、
立
即
達
到
作
為
個
體
的
個
別
事
物
。
畢
竟
，
還
沒
看
改
變
此
一
事
實

•• 

一
種
有
關
個
別
事
物
(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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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個
體
的
)
的
智
的
直
覺
或
知
識
，
將
會
比
抽
象
與
普
遍
的
知
識
更
完
全
。
「
因
為
，
獲
得
恰
如
事
物
存
在
的

事
物
的
知
識
，
可
比
一
種
事
物
並
不
存
在
的
芳
式
下
所
獲
得
的
事
物
的
知
識
更
完
全
。
不
過
，
很
清
楚
的
是
，

一
個
普
遍
的
東
西
，
除
非
在
一
些
個
別
的
事
物
中
，
與
經
由
一
些
個
別
的
事
物
，
不
然
，
就
不
可
能
存
在
;
誠

如
大
哲
學
家
在
〈
形
上
學
V
Q
r

同
志
甘
冒
冒ω
)
的
第
七
部
書
中
反
對
柏
拉
圖
所
說
的
話
..••.• 

。
相
當
清
楚
的

是
，
能
理
解
一
些
「
本
質
」
(
或
要
素•• 
g
E
E
S
Z
ω
)
的
科
學
，
並
不
理
解
事
物
恰
如
它
們
所
存
在
的
真

相
，•.•••• 

畢
竟
，
認
知
了
這
個
明
確
的
個
體
，
即
便
是
認
知
了
事
物
如
其
存
在
的
真
相
。
因
此
，
認
知
了
像
這

樣
的
個
別
(
興
興
確
的
)
事
物
(
門
。
自
古
巴
已
全
M
H
H
m
B
Z
已
。B
S
E
S
E
B
)

，
比
起
用
一
種
抽
象
與
普

遍
的
芳
式
認
知
它
，
還
來
得
高
級
。
」
@
它
繼
而
產
生

•• 

即
使
人
的
知
性
對
於
有
些
個
別
事
物
，
木
能
有
完
全

的
知
識
(
此
必
須
歸
於
神
)
，
它
也
應
該
藉
署
和
經
驗
保
持
密
切
連
繫
'
儘
可
能
的
鐘
近
它
。
我
們
應
該
固
執

「
於
經
驗
的
芳
式
，
而
不
應
執
持
任
何
邏
輯
推
理
;
因
為
，
經
驗
產
生
了
科
學
」
。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也
強

調
對
我
們
心
靈
行
為
的
內
在
經
驗
;
他
經
常
訴
諸
內
在
經
驗
或
內
觀
，
以
支
持
他
對
一
般
知
識
、
意
志
與
心
靈

活
動
的
言
論
。
他
的
處
理
共
相
，
堅
持
與
經
驗
保
持
接
近
，
以
及
對
自
然
科
學
發
生
興
趣
(
從
他
由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他
的
同
教
詮
釋
家
所
拾
取
的
例
于
，
足
可
顯
示
出
)
，
顯
現
了
一
種
「
經
驗
主
義
者
」
強
烈
的
傾
向
。
不

過
，
德
萊
林
(
巳
門
。
戶
口
口
問
)
的
調
查
，
卸
使
他
導
致
了
這
個
結
論

•• 

「
奧
雷
眼
略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傾
向
，
有
一

種
向
心
而
非
離
心
的
芳
，
向
;
它
已
轉
向
心
靈
生
活
，
大
過
轉
向
外
在
的
自
然
界
。
」
@

提
到
彼
得
﹒
奧
雷
戰
略
的
訴
諸
向
觀
或
內
在
經
驗
，
會
使
人
繼
續
討
論
他
的
靈
魂
觀
念
。
首
先
，
可
以
證

實
的
是•• 

靈
魂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靈
魂
是
人
(
由
身
體
與
靈
魂
所
結
合
而
成
)
的
一
種
基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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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分
。
委
實
，
「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哲
學
家
會
否
定
這
個
命
題
」
。
@
不
過
，
不
能
被
證
實
的
均
是•• 

靈
魂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亦
間
，
靈
魂
僅
是
物
質
的
形
構
與
界
眼
(
卅
日
自
凶
神
戶
。

E
Z

門
B
E
E
E
B

早
已
古

0
)，
或
它
使
身

體
成
為
一
個
身
體
。
「
亞
里
斯
多
德
、
註
釋
家
或
任
何
其
他
漫
步
學
派
的
學
者
，
還
沒
證
現
這
個
命
題
。
」
@

換
句
話
說
，
照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的
說
法
，
可
以
證
閥
的
是

•• 

靈
魂
是
一
個
人
的
基
要
部
分
，
它
是
人
的
主
要

部
分
。
而
不
可
以
證
闋
的
，
則
是•• 

它
是
使
物
質
成
為
一
個
人
的
身
體
的
東
西
;
或
者
它
和
身
體
的
關
係
，
僅

是
頭
比
於
一
只
銅
井
的
形
狀
而
已
。
如
果
一
只
銅
井
被
做
成
一
尊
雕
像
，
它
的
外
形
就
可
能
吽
做
一
個
形
式
.
，

不
過
，
它
均
等
於
是
銅
的
界
限
公
角
色
口
阻
止
。
)
、
或
形
狀
;
還
不
是
一
種
確
定
的
性
質
。
然
而
，
人
的
靈
魂

，
部
是
一
種
確
定
的
性
質
。

現
在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指
明
，
一
個
實
體
的
形
式
，
僅
是
質
料
的
實
現
;
它
和
質
料
一
道
組
成
了
一
個

簡
單
的
性
質
。
@
然
後

•• 

如
果
人
的
靈
魂
是
一
種
確
定
的
性
質
，
而
不
單
是
質
料
的
實
現
，
那
麼
，
它
便
不
是

在
相
同
的
方
式
與
相
同
的
意
義
上
，
像
其
它
的
形
式
那
種
形
式
。
「
於
是
，
我
在
答
覆
這
個
問
題
上
就
要
說
:

靈
魂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與
我
們
的
一
個
基
要
部
分
，
是
可
以
證
興
的
;
縱
使
它
並
不
是
身
體
的
實
現
與
完
美
(
在

這
方
面
，
其
他
的
魂
則
是
)
。
」
@
例
如
，
人
的
精
神
性
的
靈
魂
，
與
一
棵
植
物
的
魂
或
生
命
原
理
，
並
不
是

相
同
意
義
下
的
形
式
。

另
一
方
面
，
維
安
會
議
(
的
。
口
自
己
丘
吉
O
B
O
-
-一
一
一
一-i
二
一
)
，
剛
剛
論
斷
人
的
知
性
或
理
性

靈
魂
「
在
本
身
(
3
『

ω
0
)與
本
質
上
真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
所
以
，
斷
言
人
的
靈
魂
不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後
(

木
像
其
他
形
式
之
使
質
料
賦
形
)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繼
續
說
道•• 

「
聖
維
安
會
議
的
第
九
條
教
令
」
'
己
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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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了
對
反
的
說
詞
;
也
就
是
說
:
「
靈
魂
即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就
像
其
它
的
形
式
或
魂
是
形
式
一
般
。
」
@
面

對
這
個
單
尬
的
情
境
，
彼
得
﹒
奧
雷
曦
略
|
|
當
時
堅
持
他
的
下
述
立
場•• 
人
的
靈
魂
為
身
體
的
形
式
(
正
如

其
他
的
魂
也
是
形
式
)
，
乃
是
不
能
證
闋
的
|
|
宣
稱
，
縱
使
它
不
能
被
證
閥
，
卸
可
由
信
仰
得
知
。
他
把
它

和
三
位
一
體
的
教
義
作
了
比
較
。
這
個
教
義
，
在
哲
學
上
是
不
能
證
明
的
;
畢
竟
，
它
已
獲
啟
示
，
我
們
靠
著

信
仰
，
便
接
受
了
它
。
@
他
承
認
，
人
的
靈
魂
「
不
是
」
身
體
的
形
式
!
|
如
其
他
的
魂
是
他
們
各
自
的
質
料

的
形
式
|
|
'
這
一
點
不
能
被
證
興
;
不
過
，
他
也
拒
絕
承
認
可
以
證
明
靈
魂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
是
」
身

體
的
形
式
。
顯
然
他
認
為
，
理
性
易
使
人
認
定
，
人
的
靈
魂
與
野
獸
、
或
植
物
的
魂
，
在
不
同
意
義
上
都
是
形

式
。
繼
而
，
他
評
述
說
，
教
會
的
車
徒
與
博
士
的
教
誨
，
將
不
致
使
人
期
許
大
公
會
議
會
認
可
這
項
教
義
;
不

過
，
他
仍
然
如
他
所
瞭
解
的
，
接
受
了
大
公
會
議
的
教
義
，
而
得
到
了
一
個
奇
怪
的
結
論

•• 

「
靈
魂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正
如
其
他
的
形
式
是
他
們
各
自
的
質
料
的
形
式
)
，
縱
使
不
能
被
論
證
，
但
對
我
來
說
，
好
像
就
必
須

這
麼
認
為

•• 

正
如
臘
的
形
狀
就
是
臘
的
形
式
與
完
成
，
靈
魂
和
其
他
形
式
一
撮
，
在
這
一
芳
面
也
僅
是
身
體
的

實
現
與
完
成
。
而
且
，
正
如
人
不
致
尋
求
，
為
何
從
臘
與
它
的
形
狀
可
以
產
生
一
個
東
西
的
原
因
，
也
沒
有
人

會
尋
求
，
為
何
從
靈
魂
與
身
體
那
見
可
以
產
生
一
個
東
西
的
原
因
。
於
是
，
像
臘
的
形
狀
，
靈
魂
僅
是
質
料
的

實
現
與
完
成
。
•••.•• 

正
由
於
大
公
會
議
的
決
定
，
我
維
持
了
這
個
結
論
;
攘
笛
中
文
旬
的
明
白
意
義
，
它
的
意

思
好
像
就
是
這
樣
。
」
@

聽
到
把
這
個
詮
釋
套
在
他
們
的
文
句
上
的
大
公
會
議
的
教
父
，
都
感
到
很
吃
驚
;
不
過
，
誠
如
用
這
種
芳

式
詮
釋
了
大
公
會
議
的
決
定
與
在
這
意
義
上
接
受
了
它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顯
然
已
發
現
，
在
人
靈
魂
不
朽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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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主
題
上
，
他
本
人
已
遭
遇
7
木
少
的
困
難
。
「
信
仰
認
為
，
靈
魂
乃
是
分
離
的
(
就
是
說
，
比
身
體
還
長
命

)
;
不
過
，
如
果
假
定
靈
魂
和
其
他
的
形
式
一
樣
，
僅
是
質
料
的
實
現
，
那
麼
，
君
它
如
何
分
離
就
會
有
困
難

。
然
而
，
我
只
是
說
，
正
如
神
可
以
把
附
質
從
主
體
(
就
是
說
，
實
體
)
分
離
出
來
|
|
縱
使
他
們
只
是
主
體

的
一
些
實
現
|
|
;
所
以
，
她
就
可
以
很
奇
妙
的
分
離
出
靈
魂
，
即
使
它
僅
是
質
料
的
實
現
。
」
@
委
實
，
在

形
式
或
「
純
完
全
」
方
面
，
有
等
級
之
分
，
這
是
者
必
要
說
的
。
如
果
形
式
擴
展
了
，
它
就
會
受
一
個
自
然
擴

展
的
動
因
影
響
(
甚
且
敗
壞
)
。
不
過
，
如
果
形
式
沒
被
擴
展
，
一
個
自
然
擴
展
的
動
因
，
便
不
能
影
響
(
甚

且
敗
壞
)
它
。
現
在
，
人
的
靈
魂
，
縱
使
它
是
質
料
的
純
全
(
M
E
S
H
V
R
r
n
H
E
B

皂
白
古

0
)
，
並
不
能
受

一
種
自
然
擴
展
的
動
因
所
影
響
(
甚
且
敗
壞
)
;
只
有
神
才
能
夠
「
敗
摸
」
它
。
然
而
，
對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囡
詮
釋
維
安
大
公
會
議
，
而
為
自
己
製
造
的
困
難
，
卸
沒
右
一
種
很
令
人
滿
意
的
答
案
。
他
又
宣
稱
，
人
的
心

靈
並
不
能
瞭
解
，
人
的
靈
魂
是
怎
樣
的
不
會
自
然
腐
壤
(
如
果
還
是
大
公
會
議
敘
述
它
的
意
思
)
。
@

彼
得
﹒
奧
雷
曦
略
顯
然
不
認
為
，
用
哲
學
芳
法
可
以
論
證
人
的
靈
魂
的
自
然
不
朽
性
;
在
這
件
事
上
，
部
﹒

斯
考
特
所
採
取
的
姿
態
，
似
乎
影
響
了
他
。
為
要
詮
明
人
的
靈
魂
是
自
然
的
不
朽
，
各
式
各
樣
的
論
證
都
產
生

了
;
本
過
，
它
們
幾
乎
都
設
看
完
論
。
@
於
是
，
看
起
一
人
便
主
張

•• 

「
從
客
體
(
對
象
)
到
能
力
」
、
或
才
能

的
比
例
。
知
性
可
以
認
知
不
朽
攘
的
對
象
(
事
物
)
，
因
而
，
如
性
便
是
不
可
朽
攘
的
。
因
而
，
靈
魂
的
實
體

，
便
是
不
朽
壤
的
。
不
過
，
在
這
個
情
況
上
，
均
可
以
作
個
答
覆•• 

眼
睛
是
不
朽
壤
的
(
大
致
是
，
由
於
它
君

見
了
不
朽
攘
的
天
體
)
，
不
然
，
就
是
我
們
的
知
性
必
須
是
無
限
的
與
不
受
造
的
;
因
為
，
它
可
以
認
識
到
無

限
與
不
受
造
的
神
。
再
說
，
別
的
主
張
是••. 

看
一
種
永
遠
存
在
的
「
自
然
慾
望
」
'
這
種
自
然
慾
望
是
不
可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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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挫
的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答
道
(
和
斯
考
特
一
樣
，
縱
使
更
簡
要
些
)

•• 

禽
獸
照
樣
避
開
死
亡
，
牠
們
也
有

繼
續
生
存
的
慾
墓
。
這
個
論
證
如
果
有
紋
，
可
就
證
實
了
太
多
。
再
者
，
其
它
的
主
張
是•• 
正
義
需
要
在
另
一

個
生
命
中
賞
善
罰
惡
。
「
這
個
論
證
'
是
道
德
的
與
神
學
的
，
並
且
，
不
是
定
論
。
」
因
為
，
可
以
答
覆
說
，

罪
是
它
本
身
的
懲
罰
，
而
美
德
是
它
本
身
的
賞
賜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繼
續
提
出
他
自
己
的
一
些
論
證
;
不
過
，
就
它
們
的
證
明
力
，
他
並
不
很
有
自
信
。
「

現
在
，
我
提
出
我
的
論
證
'
可
是
，
我
不
曉
得
它
們
是
否
定
論
。
」
@
首
先
，
人
可
以
自
由
作
選
擇
;
他
的
自

由
選
擇
，
不
受
一
些
天
體
與
任
何
物
質
的
動
因
所
影
響
。
於
是
，
自
由
選
擇
這
個
運
作
原
理
，
是
任
何
物
質
的

動
因
所
無
法
影
響
的
。
其
次
，
我
們
在
自
身
之
內
，
體
驗
了
內
在
性
的
與
(
因
而
也
是
〉
精
神
性
的
運
作
。
於

是
，
靈
魂
的
本
體
便
是
精
神
性
的
。
畢
竟
，
物
質
是
無
法
影
響
這
精
神
的
原
因
，
或
者
摧
毀
白
。
由
而
，
任
何

物
質
的
動
因
，
便
不
能
敗
壞
靈
魂
。

照
彼
得
﹒
奧
雷
戰
略
的
說
法
，
如
果
人
真
的
是
自
由
的
，
那
麼
接
署
，
一
個
有
關
未
來
自
由
行
動
的
判
斷

，
便
既
不
是
真
也
不
是
偎
的
了
。
「
大
哲
學
家
的
意
見
，
便
是
一
個
已
故
完
全
證
明
出
來
的
結
論
，
也
就
是
指

•• 

有
關
一
個
未
來
的
偶
發
事
件
，
並
不
能
形
成
任
何
單
一
的
命
題
;
至
有
關
該
命
題
是
真
，
或
它
的
對
反
命
題

是
假
，
抑
或
相
反
，
則
是
可
以
退
一
步
說
的
。
沒
有
任
何
這
一
種
命
題
，
會
是
真
的
或
假
的
。
」
@
要
否
定
這

件
事
，
便
是
否
定
一
個
顯
著
的
事
實
，
便
是
破
壞
道
德
哲
學
的
基
礎
，
以
及
程
觸
了
人
的
經
驗
。
如
果
現
在
有

一
個
人
，
在
某
個
未
來
的
時
間
里
，
要
作
某
個
自
由
行
動
是
真
的
話
，
那
麼
，
這
個
行
動
必
然
會
履
行
出
來
，

而
它
就
不
會
是
一
個
自
由
的
行
動
了
;
因
為
，
這
個
人
將
不
會
自
由
的
去
做
別
的
事
。
如
果
它
會
是
一
個
自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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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行
動
;
那
麼
，
現
在
它
將
被
履
行
就
不
會
或
是
真
、
或
是
假
的
了
。

這
麼
說
，
或
許
像
是
包
涵
了
對
下
述
「
法
則
」
的
否
定•• 

一
個
命
題
非
真
即
偎
。
如
果
我
們
繼
續
說
一
個

命
題
不
是
真
的
，
我
們
不
是
就
要
被
迫
說
出
它
是
假
的
嗎
?
彼
得
﹒
奧
雷
戰
略
問
答
說
:
一
個
命
題
從
它
所
指

涉
的
存
有
者
那
兒
，
接
受
了
它
的
限
定
(
也
就
是
，
成
為
真
或
成
為
假
)
。
就
一
個
偶
然
命
題
而
論
，
有
關
該

命
題
所
指
涉
的
未
來
，
迄
今
並
沒
有
存
有
者•• 

因
此
，
便
不
能
決
定
該
命
題
是
真
還
是
假
。
例
如
，
當
我
們
提

到
有
個
人
，
他
在
聖
誕
節
那
天
不
是
要
喝
酒
、
就
是
不
喝
酒
時
，
我
們
並
不
能
個
別
地
作
肯
定•• 

他
將
喝
酒
，

還
是
不
喝
酒
。
如
果
我
們
肯
定
了
，
那
麼
，
這
個
陳
述
便
不
具
，
也
不
假
了•• 
在
這
個
人
真
的
在
聖
誕
節
那
天

喝
酒
、
或
沒
有
喝
酒
以
前
，
它
便
不
成
為
真
、
或
假
了
。
彼
得
﹒
奧
雷
峨
略
為
要
支
持
他
的
觀
點
，
而
訴
諸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
論
解
釋

V
(
b
。

L『
法
閃
電
、
法
呵
。
泣
。
這
予

M
W
)中的
說
法
。

就
神
知
悉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動
，
彼
得
﹒
奧
雷
略
略
堅
稱
，
有
關
未
來
這
類
或
真
或
假
的
行
動
的
履
行
、
或

不
履
行
，
神
的
知
識
並
不
會
做
成
一
個
命
題
。
例
如
，
神
預
知
彼
得
否
認
他
的
老
師
，
並
不
意
味.• 

「
彼
得
將

否
認
他
的
老
師
」
這
個
命
題
，
不
是
晨
，
就
是
假
。
提
到
基
督
有
關
彼
得
三
次
否
認
(
主
)
的
預
言
，
彼
得
﹒

奧
雷
略
略
觀
察
到

•• 

「
故
而
，
即
使
彼
得
沒
有
三
次
否
認
她
，
基
督
也
不
會
說
假
話
。
」
@
為
什
麼
不
呢
?
因

為
，
「
你
要
三
次
不
認
我
」
這
個
命
題
，
不
可
能
是
真
或
是
假
。
奧
雷
哦
略
並
不
否
認•• 
神
知
悉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動
;
他
只
是
堅
稱
說
:
縱
令
我
們
不
得
不
使
用
「
預
知
」
Q
S
O
R
E
丘
吉
)
這
個
字
，
恰
當
的
說
，
在
神
里

根
本
沒
有
預
知
。
@
另
一
芳
面
，
他
掘
棄
了
這
個
觀
點•. 
就
傲
現
在
，
神
知
道
了
一
些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動
。
接

他
說
，
神
是
靠
來
自
過
去
、
現
在
興
未
來
的
抽
象
這
個
方
式
，
認
識
了
這
類
行
動
;
只
是
，
我
們
不
能
用
人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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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言
，
以
表
連
神
的
認
知
模
式
。
如
果
提
起
了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動
和
神
知
悉
或
「
預
知
」
了
它
們
的
關
係
的
問

題
，
「
除
非
說
(
有
關
一
個
未
來
偶
然
的
事
件
)
，
預
知
並
不
使
一
個
命
題
成
為
一
個
真
命
題
，
木
然
，
用
其

它
方
法
也
不
能
解
決
」
這
個
問
題
@
。
不
過
，
它
卸
沒
正
面
告
訴
我
們
神
的
「
預
知
」
的
真
象
。
「
說
們
必
額

記
住

•• 

這
個
問
題
的
困
難
，
要
不
是
由
於
人
的
語
言
的
貧
乏
|
|
除
了
靠
指
涉
現
在
、
過
去
與
未
來
時
間
的
一

些
命
題
以
外
，
木
然
，
即
無
法
表
達
一
些
陳
述
l
|
，
便
是
由
於
我
們
的
精
神
(
心
靈
)
狀
況
1
|

始
終
牽
扯

在
時
間
中
而
產
生
。
」
@
再
說•• 

「
要
找
到
表
現
神
認
知
未
來
的
正
途
，
也
很
困
難
。•••••• 

根
本
沒
布
一
個
指

涉
未
來
的
命
題
，
通
當
地
表
明
了
神
的
預
知

•• 

委
實
，
嚴
格
說
來
，
這
攘
的
一
個
命
題
是
偎
的
。•••••• 

不
過
，

我
們
卸
可
以
說
，
藉
一
種
和
那
個
事
件
沒
有
距
離
，
也
沒
超
前
它
的
知
識
，
就
可
以
使
神
永
恆
地
認
知
它
(
一

個
偶
然
的
事
件
)
」
;
話
雖
這
樣
說
，
我
們
的
悟
性
，
還
是
不
能
把
握
這
個
知
識
的
本
質
真
相
。
@

應
該
注
意
的
是••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並
沒
有
採
納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的
意
見
;
對
於
後
者
，
神
靠
著
祂
的

永
恆
，
即
知
道
萬
右
一
如
在
現
在
。
他
承
認
，
神
永
恆
地
認
知
一
切
事
件
;
不
過
，
卸
不
認
為
，
神
認
知
它
們

一
如
在
現
在
。
他
反
對
把
「
現
在
」
、
「
過
去
」
與
「
未
來
」
這
類
字
眼
，
引
進
有
關
神
的
知
識
的
敘
述
中
;
設
使
這

些
較
述
意
味
著
，
要
表
明
神
的
知
識
的
實
在
模
式
。
於
是
，
跟
著
發
生
的
是

•• 

彼
得
﹒
奧
雷
戰
略
肯
定
了
神
有

關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動
的
知
識
;
同
時
，
還
堅
持
說
，
有
關
這
些
未
來
的
行
動
，
沒
有
一
個
命
題
是
真
的
或
是
假

的
。
神
怎
樣
正
確
地
知
道
這
些
行
動
，
我
們
沒
辦
法
說
。
作
這
個
附
帶
說
明
，
或
許
沒
看
必
要•• 
彼
得
﹒
奧

雷
略
略
斷
然
地
擺
棄
任
何
的
理
論
;
根
接
該
理
論
，
神
經
由
她
自
己
意
志
的
決
定
或
抉
擇
，
便
認
知
了
一
起
一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動
。
在
他
的
觀
點
裹
，
這
樣
的
一
種
理
論
，
是
不
能
和
人
的
自
由
相
容
的
。
布
拉
德
華
底
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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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白
自
由
E

會
主
戶
口

0
)
!
!
他
的
學
說
直
接
反
對
彼
得
﹒
奧
雷
曦
略
|
|
就
在
這
個
論
點
上
攻
擊
他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對
者
關
神
認
知
的
陳
述
|
|
涵
蘊
了
對
時
間
的
指
涉
(
表
面
或
暗
地
里
)
|
|
的
討
論

，
已
例
示
了
一
個
事
實•• 

中
世
的
哲
學
家
，
多
不
像
某
些
人
所
假
定
的
，
完
全
沒
君
清
有
關
語
言
與
意
義
的
一

些
問
題
。
聖
經
中
關
於
神
所
使
用
的
語
言
，
在
很
早
的
時
代
，
就
使
一
些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
不
得
不
考
慮
所
使

用
的
語
詞
的
意
義
;
我
們
也
找
到
中
世
有
些
精
心
完
成
的
類
比
述
詞
的
理
論
，
作
為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覆
。
我
所

提
到
有
關
彼
得
﹒
奧
雷
曦
略
的
精
確
論
點
，
不
應
當
成
一
種
指
標
，
以
為
其
他
的
中
世
哲
學
家
，
大
都
疏
忽
了

這
個
思
想
家
所
察
覺
到
的
問
題
。
不
管
有
人
是
否
滿
意
於
中
世
有
關
這
個
問
題
的
討
論
與
解
答
，
他
可
不
能
理

直
氣
壯
的
說
:
中
世
紀
學
者
甚
至
還
沒
懷
疑
這
個
問
題
的
存
在
。

西洋哲學史

四
赫
克
萊
的
亭
利
，
生
於
三
一
七
0
年
左
右
，
在
牛
津
大
學
研
究
並
執
教
，
然
後
在
三
一
二
三
年
成
為
該
校

校
長
。
他
在
三
二
一
七
年
死
於
亞
維
格
龍
。
他
有
時
被
稱
作
奧
故
主
義
的
一
位
前
導
人
物
，
也
就
是
說
:
「
唯

名
論
」
的
先
驅
。
不
過
，
事
實
上
，
奧
故
卸
把
他
所
支
持
有
關
共
相
的
理
論
類
型
，
拒
斥
為
性
質
上
極
不
適
當

的
實
在
論
。
的
確
，
赫
克
萊
的
亨
利
拒
絕
承
認
，
在
同
種
的
個
物
中
存
有
任
何
(
有
如
一
般
的
)
共
同
的
性
質

;
他
當
然
認
為
，
像
這
類
的
普
遍
概
念
本
身
，
乃
是
一
種
心
靈
的
產
物
。
不
過
，
他
的
爭
論
，
卸
指
向
斯
考
特

主
議
的
實
在
論
，
就
是
他
要
辦
棄
有
關
「
共
同
性
質
」
的
斯
考
特
學
派
的
學
說
。
任
何
特
定
的
人
的
性
質
，
說

是
他
個
體
的
性
質
，
而
絕
亦
是
「
共
闊
的
」
。
然
而
，
存
在
物
卸
可
以
彼
此
相
類
似
:
這
個
類
似
，
也
就
是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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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
概
念
的
客
觀
基
礎
。
如
果
有
人
表
示
，
根
攘
事
物
彼
此
的
相
似
，
而
可
以
思
考
它
們
，
他
便
可
以
提
說
從
事

物
中
抽
象
了
某
一
「
共
有
的
」
東
西
。
不
過
，
有
關
概
念
的
普
遍
性
，
它
對
雜
多
個
體
的
可
稱
述
性
，
卸
是
心

靈
所
添
加
上
去
的•• 

在
一
個
事
物
當
中
並
沒
右
客
觀
存
在
的
東
西
，
可
以
用
來
稱
述
任
何
其
它
的
東
西
。

另
一
芳
面
，
幸
剝
顯
然
想
到
了
右
一
種
普
遍
概
念
i
l
l

作
為
一
種
有
關
個
體
的
混
淆
概
念
。
例
如
，
可
以

把
一
個
人
清
楚
地
想
像
成
蘇
格
拉
底
、
或
柏
拉
圖
;
或
者
，
「
混
淆
地
」
把
他
設
想
成
一
小
像
這
個
、
或
那
個
個

體
，
不
過
，
卸
單
單
是
「
人
」
。
當
然
，
使
這
個
情
況
成
為
可
能
的
類
似
性
，
乃
是
客
觀
的
;
只
是
，
普
遍
概

念
的
起
源
，
係
由
於
這
種
對
若
干
個
體
的
混
淆
印
象
。
而
，
從
形
式
上
來
考
慮
，
者
關
這
個
概
念
的
普
遍
性
，

倒
是
由
於
心
靈
的
工
作
。

五

第二章

足
夠
清
楚
的
是
，
這
三
位
思
想
家
|
|
在
京
軍
之
中
，
我
們
已
談
及
他
們
的
一
些
哲
學
觀
念
!
|
'
在
他

們
對
抗
傳
統
哲
學
一
般
潮
流
的
意
義
上
，
尚
本
是
革
命
家
。
例
如
，
他
們
對
純
邏
輯
問
題
，
並
未
表
現
任
何
顯

著
的
關
注
，
而
且
，
也
未
顯
示
奧
故
主
義
的
特
徵
'
就
是
不
信
任
形
上
學
。
委
實
，
在
許
多
角
度
上
，
他
們
批

判
過
多
瑪
斯
的
學
說
。
畢
竟
，
赫
克
萊
的
亭
利
是
一
個
一
般
的
神
父
，
而
不
是
一
位
道
開
會
士
;
縱
使
他
否
定

多
瑪
斯
有
關
個
體
化
原
理
的
學
說
，
在
任
何
芳
面
，
他
並
未
對
多
瑪
斯
主
義
表
示
特
別
的
敵
視
。
他
肯
定
一
種

有
關
人
之
形
式
原
理
多
元
性
的
舊
布
理
論
，
而
卸
對
企
圖
使
「
異
教
的
」
亞
旦
斯
多
德
成
為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表

示
異
議
。
再
說
，
彼
得
﹒
奧
雷
略
略
是
個
芳
濟
會
士
，
不
是
道
閉
會
士
，
並
沒
布
義
務
要
接
受
多
瑪
斯
的
教
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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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是
，
在
這
三
個
哲
學
家
當
申
，
只
有
和
多
瑪
斯
主
義
背
道
而
馳
的
柱
郎
屠
斯
，
會
被
轉
為
「
草
命
家
」
;

叉
，
在
他
的
情
況
中
，
僅
就
他
作
為
一
個
道
興
會
士
的
立
場
，
與
對
那
些
追
隨
多
瑪
斯i!

即.. 

道
開
會
士
的

博
士
|
|
教
誼
之
修
會
的
會
員
右
義
務
而
昔
日
，
可
以
稱
他
的
意
見
乃
兵
「
革
命
性
的
」
。
在
這
宿
限
的
意
義
上

，
他
可
以
稱
作
一
個
革
命
家•• 

他
當
然
是
手
然
自
立
的
人
。
黑
泛
﹒
內
得
利
|
|
是
著
文
攻
擊
根
特
的
亨
利
與

梅
次
的
詹
姆
士
的
道
明
會
士
神
學
家
|
|
l
發
動
了
對
社
郎
屠
斯
長
期
的
攻
勢
，
而
那
不
勒
斯
的
若
望
與
彼
得
﹒

馬
爾
希
(
彼
得
﹒
德
﹒
巴
祿
特
H
v
m可口
ω

內H
O
E
-
z血
。
)
l
l
l
兩
位
都
是
道
開
會
士l
i
'

卸
瞳
列
一
連
串
杜

郎
屠
斯
違
反
阿
奎
納
教
義
的
論
點
@
。
另
一
位
道
開
會
士
隆
巴
爾
弟
的
伯
納
(
因
旦
旦
旦
丘
戶
。
自
甘
心
旦
河
)
，

也
攻
擊
社
郎
屠
斯
;
不
過
，
他
的
攻
擊
卸
沒
像
黑
泛
﹒
內
得
利
能
繼
續
下
去
;
他
景
仰
杜
郎
屠
斯
，
多
少
已
受

了
他
的
影
響
。
在
杜
郎
德
拉
斯
(
巴
巴
旦
旦
色
5
)

的
筆
下
，
則
產
生
了
一
項
尖
銳
的
論
爭
;
後
者
右
一
陣
子

，
被
人
視
為
就
是
奧
瑞
拉
的
社
郎
屠
斯
(
口
z
g

旦
臣
。
問
〉
早
已
宮
。
〉
。
木
過
，
根
據
科
霍
(
】
﹒
間
。n
y
)

的
君
法
，
有
可
能
是
另
一
個
道
開
會
士
維
克
多
的
尼
各
拉

(
2
早
已
宮
。
問

ω
?
〈
戶
口Z
C
@
。
可
是
，
就
我

們
所
知
，
杜
郎
屠
斯
並
未
背
叛
、
或
辦
棄
像
一
道
攘
的
十
三
世
紀
的
傳
統

.• 

相
反
的
，
他
對
於
形
上
學
與
心
理
學

的
興
趣
，
實
有
甚
於
邏
輯
，
而
像
根
特
﹒
亨
利
這
類
思
辨
哲
學
家
，
則
影
響
了
他
。

縱
使
人
們
幾
乎
不
能
稱
杜
郎
屠
斯
、
或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是
奧
故
主
義
的
先
驅
者
，
即
指
其
哲
學
的
一
個

特
徵
'
是
把
重
點
從
形
上
學
移
向
邏
輯
(
也
帶
有
對
形
上
學
思
辨
本
身
一
種
批
判
的
姿
態
)
，
但
是
，
在
一
個

較
廣
的
意
義
上
，
他
們
有
助
於
為
唯
名
論
舖
路
，
且
如
同
人
們
經
常
稱
呼
的
，
稱
之
為
過
渡
時
期
的
思
想
家
，

可
能
就
是
真
的
了
。
誠
如
己
提
過
的
，
杜
郎
屠
斯
的
的
確
確
是
一
該
委
員
會
|
|
會
背
責
許
多
得
自
歐
坎
有
關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杜郎屠斯與設得﹒奧雷哦略

言
語
錄
〉
的
註
釋
的
命
題
l
!

的
一
個
成
員
，
不
過
，
這
個
事
實
，
即
使
已
明
白
顯
示
他
本
人
在
非
難
奧
欽
的

學
說
!
但
均
未
證
間
，
在
擁
護
奧
故
主
義
的
散
佈
上
，
他
本
人
的
哲
學
絲
毫
沒
右
一
點
影
響
。
社
郎
屠
斯
、
彼

得
﹒
奧
雷
戰
略
與
赫
克
萊
的
亭
利
都
堅
稱
，
僅
有
個
體
事
物
存
在
著
。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正
好
支
持
這
相
同
的

東
西
，
倒
是
真
的
;
不
過
，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卸
從
它
推
得
了
這
個
結
論
.. 

在
同
種
之
中
，
有
多
樣
性
個
體
的

問
題
，
全
然
不
是
問
題
。
除
了
這
個
問
題
|
|
即.. 

是
否
有
這
攘
的
問
題
|
|
以
外
，
我
認
為
，
斷
然
否
決
是

有
這
接
一
個
問
題
，
就
助
長
了
更
往
唯
名
論
的
路
途
邁
進
一
步
;
而
唯
名
論
則
是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本
人
所
未

採
取
的
。
畢
竟
，
奧
扶
係
把
他
的
共
相
理
論
，
視
為
僅
是
只
有
個
體
存
在
這
個
真
理
的
邏
輯
結
論
。
再
說
，
縱

使
社
郎
屠
斯
聲
昔
日
，
普
遍
性
僅
屬
於
概
念
，
而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與
赫
克
萊
的
亭
刺
斷
言
普
遍
概
念
即
是
心
靈

的
虛
構
，
並
且
，
普
遍
性
僅
在
概
念
中
共
有
「
客
觀
的
存
在
」

(
g
ω。
。

E
2
丘
吉

5
)
，
這
些
一
都
未
構
成
排

拒
溫
和
的
實
在
論
可
當
成
真
實
之
地
的
，
但
是
，
彼
得
﹒
奧
雷
峨
略
與
赫
克
萊
的
亭
利
，
藉
指
涉
對
個
體
有
一
種

混
淆
或
較
不
清
晰
的
印
象
，
以
解
釋
普
遍
概
念
的
產
生
所
顯
示
的
傾
向
，
則
助
長
了
和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所
主

張
的
共
相
理
論
分
道
揚
鋪
。
再
者
，
人
們
難
道
不
能
在
這
些
一
思
想
家
中
，
君
出
一
種
使
用
眾
所
週
知
的
「
奧
坎

剃
刀
」
的
傾
向
?
社
郎
屠
斯
轎
牲
了
多
瑪
斯
主
義
有
認
識
力
的
形
象
(
還
是
在
心
理
學
意
義
上
的
「
形
象
」Y

，
而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
則
經
常
利
用
「
非
必
要
不
應
增
多
存
有
物
」

(
H
L
Z
S
E
S口
。
p
g

阱
。
。
自
旦
m

m
古
o
s
n
g

也
g
2
)

原
理
，
以
去
除
他
所
認
為
不
必
要
的
實
體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奧
故
主
羲
係
隸
屬
於
這

個
尋
求
簡
單
化
的
一
般
運
動
。
蛇
外
，
它
更
把
人
能
夠
在
梅
次
的
詹
姆
士
、
社
郎
屠
斯
與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身

上
所
觀
察
到
的
批
判
精
神
推
廣
出
去
。
因
此
我
認
為
，
正
當
歷
史
研
究
顯
示
了
，
像
杜
郎
屠
斯
、
彼
得
﹒
奧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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曦
略
與
赫
克
萊
的
亨
利
不
能
稱
作
「
唯
名
論
者
」
之
時
，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
他
們
的
一
些
思
想
層
面
，
乃
會
使

人
把
他
們
和
助
長
奧
故
主
義
的
傳
佈
的
一
般
思
想
運
動
連
結
在
一
起
。
委
賞
，
如
果
有
人
接
受
奧
扶
自
估
成
一

個
真
正
直
里
斯
多
德
的
門
人
，
如
果
有
人
把
奧
故
主
義
君
成
是
最
後
廢
除
了
非
亞
旦
斯
多
德
實
在
論
的
所
有
面

貌
，
他
便
能
合
理
地
把
我
們
素
來
所
尊
重
的
哲
學
家
，
當
成
使
奧
故
主
義
中
已
達
到
顛
祟
的
一
般
的
反
實
在
論

者
運
動
，
更
往
前
邁
進
一
步
的
人
物
。
不
過
，
有
必
要
附
帶
說
闋
的
是•• 

他
們
多
少
仍
舊
是
些
溫
和
的
實
在
論

者
，
而
且
，
在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眼
中
，
他
們
在
反
實
在
論
者
的
路
線
上
並
沒
有
多
大
的
進
展
。
奧
故
當
然
不
會

認
為
，
這
些
思
想
家
是
他
們
那
個
時
代
以
前
的
「
奧
故
主
義
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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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坎
之
一

生
干
l
|

作
品
i
l

思
想
的
說
一
性

~4f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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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玫的威廉 William 01 Ockham 

奧
欽
的
威
廉
可
能
是
生
在
沙
瑞
的
奧

故
(
C
n
r
E
B宙
的
E
H
a
)
，
儘
管
人

稱
他
成
康
﹒
奧
款
，
而
他
的
名
字
和
遺
座

小
鎮
無
關
都
有
可
能
。
他
的
出
生
年
月
日

，
都
不
清
楚
;
縱
使
總
投
擺
在
三
一
九O

與
一
三
0
0
年
間
，
但
也
許
比
這
期
間
還

要
早
一
點
。
.
他
會
進
入
芳
濟
修
會
，
並

在
牛
津
做
過
研
究
;
後
者
，
是
他
在
三
二

-
0
年
開
始
研
究
神
學
的
所
在
。
如
果
這

是
正
確
的
，
他
曾
從
三
一
三
五
年
到
三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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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七
年
，
做
過
有
關
聖
經
的
演
講
;
從
一
=
二
七
年
到
三
一
二
九
年
，
做
過
，
有
關
〈
言
語
錄
V
的
演
講
。
接
下

的
幾
年
(
一
三
一
九
|
二
四
年
)
，
則
花
在
研
究
、
著
述
與
學
院
派
的
討
論
上
。
由
而
，
奧
欽
完
成
了
「
歌
(

講
)
師
職
位
」
、
或
博
士
頭
銜
所
需
的
研
究
;
不
過
，
實
際
上
他
絕
未
接
受
作
「
君
主
教
師
」
(
自
品
Z
Z
H

E
m
g
ω
)的
訓
練
。
無
疑
，
還
是
由
於
早
在
二
二
二
四
年
時
，
他
被
召
喚
去
亞
維
格
能
請
見
教
皇
。
他
的
「
接

受
學
位
者
」
(
入
門
者
)
的
頭
銜
，
係
源
自
這
個
事
實.. 
就
是
他
絕
末
以
博
士
與
教
授
的
身
分
教
書
;
它
完
全

和
一
個
學
派

(
ω岳
。
。
己
的
建
立
沒
有
任
何
關
係
。
@

一
一
二
二
三
年
，
牛
津
的
前
一
任
校
長
若
望
﹒
路
特
瑞
爾
已
。E
F
C
H
E
E
-
-
)來到
了
亞
維
格
能
，
這
兒

是
他
從
奧
欽
的
一
本
有
關
〈
言
語
錄V
的
註
釋
中
，
取
得
五
+
六
條
命
題
的
名
單
而
引
起
聖
座
注
目
的
所
在
。

這
里
顯
示
，
二
二
三
四
年
出
現
在
亞
維
格
能
的
奧
欽
本
人
，
出
版
了
另
一
本
註
釋
書
;
在
書
中
，
他
已
做
了
若

干
的
修
訂
。
無
論
如
何
，
奉
命
處
理
這
件
事
務
的
委
員
會
，
並
木
龍
責
路
特
瑞
爾
所
抱
怨
的
所
有
命
題•• 

在
它

的
五
十
一
條
命
題
表
中
(
它
多
少
把
自
身
局
限
在
神
學
的
論
點
上
)
，
接
受
了
路
特
瑞
爾
的
三
+
三
條
命
題
，

並
另
外
增
加
幾
條
。
有
些
命
題
被
讀
責
成
異
端
，
而
(
較
不
重
要
的
)
其
它
條
，
被
誼
責
成
有
錯
，
但
木
是
異

端
。
只
是
，
這
個
程
序
，
卸
設
達
到
一
個
最
後
的
結
論
，
或
許
是
因
為
在
這
同
時
，
奧
坎
已
逃
離
了
亞
維
格
能

。
還
右
一
種
臆
捌
是•• 

作
為
該
委
員
會
的
一
個
會
員
|
|
杜
郎
屠
斯
對
奧
款
的
好
感
之
影
響
，
至
少
，
是
影
響

了
一
、
兩
個
論
點
。

在
一
一
一
一
二
七
年
士
一
月
初
，
西
希
納
的
彌
契
爾(
Z
E
益
。

h
n
g
o
s
)
，
|
主
濟
會
會
長
|
|
，
奉

教
宗
若
望
廿
二
址
(
句
。
句
。τ
E
M
M
同
)
之
命
，
來
到
亞
維
格
能
，
以
答
覆
他
就
福
音
的
貧
困
，
對
羅
馬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奧放之一

教
皇
政
體
的
攻
擊
。
應
會
長
的
請
求
，
奧
欽
本
人
對
這
個
貧
困
的
辯
論
很
感
興
趣
，
而
在
三
二
二
八
年
的
五
月

，
西
希
納
的
彌
契
爾
|
|
改
選
芳
濟
會
的
又
是
會
長
|
|
|
'
則
帶
著
貝
格
靡
的
被
那
格
拉
齊
亞
S
g
m
m
s
z
m
H

。
同
閏
月
m
m目
。
)
、
亞
斯
柯
里
的
方
濟
(
明
E
E
E

丘
〉

R
C

戶
戶
)
與
奧
故
的
威
廉
，
逃
離
亞
維
格
能
。
六
月
，
教

皇
把
這
四
名
亡
命
徒
逐
出
教
會
;
後
者
，
和
在
比
薩
(
E
S
)
的
巴
伐
利
亞
的
路
易
皇
帝

(
H
F
O開
冒
冒
門
。
門

戶
豆
豆
悅
。
同
白
宮
"
且
也
聯
合
，
隨
同
他
到
慕
尼
黑
(
宮
g

古
忌
。
於
是
，
奧
欽
在
那
兒
，
開
始
加
入
皇
帝

與
教
皇
之
間
的
間
爭
;
還
是
一
場
巴
都
亞
的
馬
西
留
斯
(
皂
白
ω
E
S

丘
歹
已

5
)
也
支
持
皇
帝
的
關
爭
。
正

當
奧
故
就
一
些
神
學
的
事
務
，
反
對
芳
草
廿
二
世
與
他
的
繼
承
人
本
篤
十
二
世
(
F
S
E
♀

u
n同
)
和
克
里
鬥

特
六
世

(
O
O
B
O
E〈
間
)
而
提
出
辯
駁
，
這
整
個
論
爭
的
主
要
癥
結
，
當
然
，
就
是
俗
世
與
教
會
權
力
的
正

當
關
係
了
.
，
我
們
將
會
同
到
這
個
論
點
。

在
一
三
四
七
年
的
十
月
十
一
日
，
奧
故
的
保
護
者
巴
伐
利
亞
的
路
易
突
然
崩
逝
，
奧
欽
本
人
也
想
辦
法
和

教
會
和
解
。
我
們
沒
有
必
要
假
定
，
他
的
動
機
僅
是
小
心
謹
慎
。
備
妥
了
的
是
一
份
降
和
的
信
仰
告
自
害
，
不

過
，
部
不
知
道
奧
故
是
否
真
在
它
上
頭
簽
了
字
;
或
者
，
這
次
的
和
解
，
是
否
曾
正
式
生
蚊
。
一
三
四
九
年
，

奧
故
死
於
慕
尼
黑
，
顯
然
是
得
到
黑
死
病
而
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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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欽
本
人
寫
成
了
有
關
〈
言
語
錄
V
第
一
本
書
的
註
釋
，
而
這
本
〈
凡
例

V
(
。
三

g
a
E
)
@
的
第
一

飯
，
似
乎
完
成
於
三
二
八
與
三
三
三
年
間
。
者
關
〈
一
百
語
錄
V
其
它
三
本
書
的
註
釋
，
是
〈
報
導
v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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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忌
。
早
已
凹
8
3
)
;
它
們
也
屬
於
早
期
的
一
個
階
段
。
伯
耐
(
白
宮
呵
呵53

認
為
，
它
們
都
是
在
八
凡
例
〉
之

前
寫
成
的
。
八
論
波
斐
利
一
害
的
註
解
〉
(
阿
N
K
V
S
H
M
S
設
計
守
法
還
可
。
毛
詩
句
之3

、
〈
論
範
疇
一
書
的

註
解
〉
(
阿
H
K
v
o
h
t

忿
忿
泣
。
、
結
喜
可
言
之
甘
心
喜
§
峙
。
這
這
)
、
八
論
兩
本
目
錄
的
註
解V(
阿
H
K
V
。
試
試
。

古

R
N
S
h
E
F
、
g
h
t

淺
的
渝
。
這
還
)
與
〈
論
語
句
這
兩
本
書
的
註
解V
(
h
u
n
k
v
g
玄
。
古
屯
忌
。
的
設
守
。
“

可
這
芯
違
章
S

宮
的
)
完
成
之
時
，
似
乎
和
奧
扶
正
著
手
他
對
〈
言
語
錄
V
的
註
釋
，
與
使
第
一
本
〈
凡
例

V

|
|
而
非
〈
報
導
〉
(
局
忌
。
之
心
鼠
忌
i
l
s

提
早
發
行
同
時
。
這
些
邏
輯
作
品
|
|
缺
少
〈
論
自
錄
一
書

V

(
h
a
h守
。
倒
也
為
泛
的
語
。
這
這
〉
|
|
的
題
目
，
在
一
四
九
六
年
的
伯
羅
格
納
(
因
已
。

m
g
)
版
，
是
定
名
作•• 

〈
對
古
老
學
藝
珍
貴
的
解
釋

V
(
阿
N
W
g
t
E
G認
這
翁
的
忠
、
嗚
地
、
電
芯
遠
遠
古
乏
這
)
。
〈
論
八
本
自
然
哲
學

著
作
的
註
解
〉
〈
h
H
K
V
。
的
話
丸
。
這K
V僑、
R
E
h
h
o、
S
N
u
b峙
的
恥
的
。
這
還
〉
成
於
〈
言
語
錄
V
的
註
釋
之
後
，

〈
邏
輯
總
綱
〉
(
的
法
達
違
心
峙
。
立
法

M
E
曳
的
是
)
之
前
，
時
間
當
在
三
二
二
九
年
以
前
寫
成
。
至
於
〈
邏
輯
大

綱
」
(
門
口
。
這
了
這
芯
蓮
問
。
h
r
h
N
G
)
，
它
的
真
實
性
殆
屬
可
疑
。

奧
故
也
寫
成
〈
論
自
然
哲
學
一
書
的
摘
要
〉
(
如
法
遠
遠
又
是
全
去
可
g
h
u
b峙
的
爪
的
。
這
華
)
l
1
l或
「
自

然
哲
學
〉

(
3
泣
。
“
毛E
Q

送
給
閃
念
主
爪
的
)
|
|
'
與
〈
論
自
然
哲
學
一
書
的
諸
問
題
〉
(
G忍
心
心
的
泣
。
這
立
法

口
可
g
m
u
淤
地
的
叫
肉
。
這
這
)
。
至
〈
連
續
系
列
論
叢
〉
(
吋
這
已

h
H
H
S
h肉
。
g
R
B
M
h泛
的
)
，
還
是
一
本
出
於

別
人
之
手
，
從
奧
故
的
一
部
可
信
的
作
品
名
吽
八
論
自
然
哲
學
一
書
的
註
解
〉

(
N
U』
守
法
設
。
這
句
哭
泣
。
、
。
蚓

、
智
峙
的
恥
的
。
這
章
)
編
鑫
成
的
集
子
。
伯
耐
澄
清
著

•• 

可
以
把
它
當
成
奧
坎
學
說
的
一
種
原
典
使
用
。
「
幾
乎
每

一
行
都
是
奧
故
手
寫
的
，
在
這
意
義
上
，
〈
連
續
系
列
論
議
V
當
是
可
信
的
。
」
@
「
關
於
關
係
、
瞬
間
與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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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的
多
接
查
考
」
的
真
實
性
，
也
是
可
疑
的
。

奧
故
所
寫
的
神
學
作
品
，
包
括
有
人
一
些
特
殊
的
問
題
份
〉
(
G
s
a
芯
丘
。
詞
)
、
八
里
壇
秘
蹟
論

叢
〉
(
吋
這
立
H
H
H
S
R
兮
的
h
H
n
E

華

§
E
K
A
N
H
R
h
h
)
或
〈
論
基
督
的
肉
身
V
(
b
G
R
U
。
忌
。
這
們
可
設
立
)

|
|
似
乎
包
油
兩
種
不
同
的
論
述
|
|
'
與
八
神
的
預
定
與
預
知
以
及
未
來
偶
發
事
件
論
叢
V
(
吋
這
們
H
H
H
H
S

K
V
M
G
穹
的
話
是
h
h
N
b
氏
為
H
h
H
h
w
\
H
h
H
H
h
泛
的
的
。
這
全
h
為
這
恥
。
恕
的
〉

奧坎之一

。
八
神
學
百

語
〉
(
e
a
a
h
s
a
m
法
草
惡
心
。
呵
。
h
叭
的
念
這
)
、
或
〈
論
神
學
的
結
論
之
摘
要
V
(
這
至
還
h
H
h
r
g
w
咱
們
宮
的
叭
。
法
札
F
N
a

s
s
r
h
h
n
叭
的
)
的
真
實
性
，
尚
未
被
證
實
。
另
一
芳
面
，
證
實
這
部
作
品
不
可
採
信
所
引
用
的
論
證
，
好
像
也
沒

有
定
案
@
。
在
其
它
作
品
當
中
，
屬
於
奧
故
慕
尼
黑
時
期
的
，
計
有•• 

八
九
十
天
的
作
品
〉
(
O
K
V
S
S
宮
，

h
全
古
巴
。
這
這
)
、
〈
教
皇
若
望
廿
二
世
謬
行
集
編
V
(
的
。
蓮
、
§
包
含
達
這
三
蓋
章
h
s
a
a
h
M
K
V
h
N
K
V
R

炯
炯
同
)
、
〈
教
皇
權
八
間
V
(
O
立
。
怠
。
心
的
泣
。
a
g
n
r
k
v
a
S
H
S
M
G
K
V
R
H
K
V
R
)
、
八
論
贊
成
救
助
人
戶
口
約
、
自

然
戰
爭
的
首
要
性
，
藉
以
恢
復
教
會
福
利
與
提
請
教
皇
的
注
意
〉
(
』
3

可
言
R
K
V
蚓
、
、
。
這
。
這
的
閃
電
話


M
刮
起h
n
m
w
h
h
a
m
w
、
、
h
H
h
w
w
峙
。
帥
的
吼
叫

包
m
w
h
v
、
h
H
A
N
K
K
N
M
M
m
淺
。
泣
。
W
H
h
w

恥W
H
包
h
w

第三軍

立
言
遠
古
巴
E
K
V
R
N
K
V
R
N
)
、
八
有
關
婚

姻
起
困
的
查
考
〉
(
的
。
泛
的
R
N
H
h
H
H
忿
忿
的
訟
法
的
心
還
泛
泛
章
。
這
古
已
)
與
〈
教
師
與
學
者
間
有
關
皇
帝
與
聖
職

人
員
的
權
力
之
對
話
〉
(
b
叫
丘
。
h
s
言
叫
僑
、
違
心
史
的
寄
給
喜
R
E
R
e
輔
之
驚
喜
h
r
弘
達
K
Z
B
峙
。
這
至
a

k
v
S
E
E
a蓋
了

H
G
h
H
Q
H
忌
。
這
最
後
一
本
有
名
的
著
作
，
是
奧
欽
在
政
治
方
面
主
要
的
出
版
品
;
它
包
涵
了

三
個
部
分
，
各
在
不
同
時
期
寫
成
。
不
過
，
卸
得
小
心
的
使
用
;
因
為
，
其
中
討
論
到
了
，
奧
欽
本
人
並
未
對

它
負
責
的
許
多
意
見
。

陣
、
m
w
m
v
札
k
v
h
w
司
馬

。
。
法
h
N
R
閃
N
S
芯
司
法
啥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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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三卷

奧
故
對
於
了
不
起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們
的
作
品
，
兵
有
廣
泛
的
認
識
;
後
者
早
在
他
之
前
，
己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共
有
一
種
令
人
注
目
的
熟
識
。
不
過
，
即
使
我
們
可
以
在
其
他
的
哲
學
家
當
中
，
預
先
分
辨
出
奧
故
對
某
些

論
題
的
君
法
，
他
的
獨
創
力
似
乎
是
無
可
爭
議
的
。
儘
管
斯
考
特
哲
學
會
引
發
了
奧
欽
的
某
些
疑
難
，
儘
管
奧

故
也
展
析
了
斯
考
特
的
某
些
觀
點
與
意
肉
，
奧
故
仍
不
斷
的
攻
擊
斯
考
特
的
體
系
，
尤
其
是
他
的
實
在
論
;
致

使
，
奧
故
主
義
可
成
了
斯
考
特
一
種
強
烈
的
反
動
，
而
不
是
一
種
發
展
。
無
疑
，
社
郎
屠
斯
的
一
些
理
論
(
例

如
，
有
關
「
關
係
」
的
)
與
彼
得
﹒
奧
雷
曦
略
，
都
影
響
了
奧
故
;
畢
竟
，
這
種
影
響
的
範
圈
，
誠
如
以
前
，

對
於
奧
坎
基
本
的
獨
創
力
，
卸
沒
造
成
多
大
的
損
傷
。
駁
斥
他
成
為
名
詞
論
、
或
唯
名
論
運
動
之
始
祖
的
信
譽

，
也
欠
缺
遍
足
的
理
由
。
我
認
為
，
聲
稱
奧
故
僅
是
一
個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門
人
(
或
者
，
如
果
喜
歡
自
話

•• 

僅

是
一
位
可
能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門
人
)
，
更
沒
有
任
何
使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
他
當
然
想
借
助
亞
里
斯
多
德
邏
輯

與
知
識
論
，
去
推
翻
斯
考
特
的
實
在
論
;
且
進
一
步
把
所
有
的
實
在
論
，
認
為
是
對
道
道
地
地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思
想
的
一
種
曲
解
。
不
過
，
他
也
努
力
修
正
亞
里
斯
多
德
理
論
中
，
排
斥
神
的
自
由
與
全
能
的
部
卦
。
就
一
個

人
為
了
新
鮮
而
發
明
新
奇
事
物
來
說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奧
坎
便
不
是
一
個
「
原
創
的
」
思
想
家
了
;
儘
管
他

那
作
為
一
個
共
破
壞
力
的
批
判
家
的
聲
譽
，
會
使
人
假
想
他
就
是
這
麼
一
個
人
。
只
是
，
要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
他
完
全
有
系
統
地
為
他
自
己
，
想
出
了
問
題
興
農
述
了
他
的
解
答

i
l

，
他
才
是
一
個
看
原
創
力
的
思
想

西洋哲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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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坎之一

有
人
已
提
出
了
這
個
問
題
，
並
且
，
也
討
論
到
@
是
否
必
讀
把
奧
缺
的
寫
作
生
涯
，
區
分
成
兩
種
多
少
不

相
干
的
部
分
;
果
真
如
此
，
這
即
是
指
明
了
，
在
他
的
個
性
與
興
趣
中
有
了
分
裂
。
因
為
，
奧
欽
在
牛
津
的
純

邏
輯
與
哲
學
活
動
，
和
他
在
慕
尼
黑
的
好
辯
的
活
動
之
間
，
似
乎
少
有
關
聯
。
似
乎
是•• 
作
為
冷
峻
的
邏
輯
學

家
兼
學
院
的
哲
學
家
的
奧
拔
，
與
作
為
狂
熱
的
政
治
兼
教
會
的
論
客
的
奧
坎
之
間
，
存
有
一
種
根
本
上
的
矛
盾

。
不
過
，
這
攘
的
一
種
假
設
，
均
是
沒
必
要
的
。
奧
故
是
一
位
獨
立
自
主
的
、
勇
敢
的
與
精
力
旺
盛
的
思
想
家

，
他
對
批
判
顯
示
了
一
種
醒
目
的
能
力
;
他
所
支
持
的
一
些
清
晰
的
信
念
與
原
則
，
是
他
準
備
勇
敢
地
、
有
系

統
地
與
邏
輯
地
加
以
應
用
的
。
在
他
的
哲
學
與
辯
論
性
的
作
品
聞
之
有
不
同
的
情
調
，
當
係
由
於
在
他
應
用
一

些
原
理
的
領
域
中
，
存
右
一
種
差
異
，
而
非
在
人
的
性
格
上
有
任
何
不
可
調
和
的
矛
盾
。
無
疑
，
他
的
個
人
歷

史
與
環
境
，
在
他
好
辯
的
作
品
上
，
共
有
自
顯
的
情
緒
性
聯
想
，
均
不
能
掩
蓋
這
個
事
實

•• 

它
們
都
是
這
位
完

成
「
言
語
錄
」
的
註
釋
，
共
有
旺
盛
精
神
、
批
判
力
與
邏
輯
思
考
力
之
同
一
個
人
的
傑
作
。
他
的
生
涯
，
分
成

兩
個
層
面
，
在
第
三
個
層
面
上
，
奧
欽
的
一
面
自
顯
成

•• 

沒
有
必
要
用
第
一
個
層
面
所
用
的
同
樣
芳
式
來
表
明

自
己
。
只
是
，
如
果
這
麼
暗
示
，
對
我
來
說
，
似
乎
是
誇
大
之
詞

•• 

邏
輯
學
家
奧
故
與
政
治
家
奧
故
，
幾
乎
各

有
不
間
的
人
格
。
很
可
能
就
是

•• 

照
奧
故
不
同
的
生
活
環
境
與
他
所
面
對
的
不
同
問
題
來
說
，
這
相
同
的
人
格

與
相
同
的
創
作
心
靈
，
係
以
不
同
途
徑
來
表
明
自
己
。
人
們
將
不
致
期
待
慕
尼
黑
的
放
逐l|
1

他
的
牛
津
生
避

減
鈕
，
被
逐
出
教
會
的
咒
詛
也
落
在
他
頭
上
|
|
'
且
用
他
在
牛
津
處
理
共
相
問
題
的
相
同
芳
式
，
去
處
理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問
題
e

示
過
9

另
一
﹒
芳
面
，
人
們
卸
本
期
望
這
位
被
放
逐
的
哲
學
家
，
遺
忘
邏
輯
與
原
理
，
而
只

是
成
為
一
個
好
辯
的
新
聞
從
業
人
員
。
如
果
有
人
充
分
暸
解
奧
欽
的
性
格
與
脾
氣
，
我
認
為
，
他
在
這
兩
層
面

第三章• 67 • 



• 68 • 

諸
活
動
間
的
表
面
矛
盾
，
好
像
是
十
分
的
自
然
。
麻
煩
的
是
，
我
們
對
於
奧
故
這
個
人
的
認
識
，
真
是
少
之
又

少
。
這
個
事
實
，
阻
止
了
人
們
作
任
何
明
確
的
聲
昔
日
:
他
不
是
一
個
人
格
分
裂
、
或
雙
重
人
格
的
人
;
基
於
他

不
是
一
個
人
格
分
裂
的
人
這
項
偎
定
，
試
著
解
釋
他
的
寫
作
活
動
的
不
同
層
面
，
似
乎
是
更
通
情
達
理
。
如
果

可
以
這
麼
作
，
我
們
便
可
以
把
奧
欽
本
人
的
剃
刀
，
應
用
在
相
反
的
假
設
上
。

誠
如
我
們
將
知
的
，
奧
故
的
思
想
里
，
存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成
分
或
要
素
。
諸
如••. 

有
「
經
驗
主
義
者
」
的

一
兀
素
、
理
性
主
義
者
與
邏
輯
的
一
兀
素
，
以
及
神
學
的
一
兀
素
。
對
我
來
說
，
要
把
他
的
思
想
中
的
所
有
成
卦
加
以

綜
合
，
似
乎
不
很
容
易
。
或
許
，
可
以
作
這
直
截
的
評
述

•• 

身
為
一
個
哲
學
家
的
奧
欽
，
他
的
主
要
預
設
之
一

，
是
要
由
基
督
徒
的
神
學
與
哲
學
中
，
去
除
一
切
希
臘
宿
命
論
的
痕
跡
，
特
別
是
那
些
本
質
學
說
。
他
認
為
，

後
者
危
害
了
基
督
宗
教
有
關
神
的
自
由
與
全
能
的
一
些
教
晶
晶
。
關
於
共
相
，
他
之
身
為
一
個
邏
輯
學
家
的
活
動

，
與
攻
擊
所
有
實
在
論
的
型
式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是
可
以
君
作
從
屬
於
他
(
身
為
一
個
基
督
宗
教
神
學
家
)

的
一
些
偏
見
。
這
是
應
于
記
住
的
一
點
。
奧
故
是
一
個
方
濟
會
士
與
神
學
家
:
不
應
把
他
詮
釋
成
他
好
像
是
一

位
當
代
的
徹
底
經
驗
論
者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附

註

@ 

由
化
好
像
在
一
-
A
O六
年
二
月
社
仕
命
為
副
助
祭
看
永
，
他
在
一
二
九0
年
以
前
成
立
最
布
可
能
;
韓
伯

耐
(
可
﹒
目
。o
F
D
O
G的
意
見
，
也
可
能
立
在
一
二
入
0
年
。

伯
耐
遵
照
卑
爾
斯
特
(
可
已
皂
白
)
對
「
接
受
學
位
才
」

C
E
O
H
M
S
H
)
作
嚴
格
意
義
的
詮
釋
.
，
這
也
就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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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
表
示
接
個
人
達
到
了
所
布
布
關
獲
取
博
士
頭
銜
的
拉
美
悔
件
，
但
﹒
卸
﹒
還
設
布
擔
責
起
做
為
一
個
實
際

的
教
校
的
職
責
。
如
果
進
個
詮
釋
是
可
接
受
的
，
就
很
容
易
解
釋
「
可
紋
的
接
受
學
位
女
」

E
-
Z
E
S
I
。
『
)
，
布
時
是
怎
瓏
的
合
社
稱
作
「
搏
去
」
(
包
。
。
宮
門
)
，
甚
互
為
「
旁
師
」

(
g
m
w
m
E
Z

『
)
。

不
過
，
古
g

雪
白
這
個
字
，
我
認
為
本
應
這
磨
的
解
釋
，
以
致
於
將
涵
垃
它
所
應
用
到
的
人
，
即
是
(

或
才
會
是
)
一
名
實
際
上
的
教
授
。
這
個
字
，
已
被
用
成
了
一
個
想
得
到
搏
去
頭
銜!l
i

即
一
個
「
受
教

育
的
學
者
」
|
|
的
候
選
人
;
儘
營
與
玖
夠
給
得
到
搏
士
學
位
，
但
是
，
他
實
際
主
益
沒
布
取
得
。
說
他

的
學
街

•• 

「
可
殺
的
接
受
學
位
才
」
'
前
面
的
一
詞
，
你
應
用
在
也
就
是
「
唯
名
諭
」
的
創
建
渚
逗
麼
一

個
人
身
主
;
而
挨
一
詞
，
如
我
們
所
凡
的
，
只
是
涉
指
若
他
在
牛
津
做
研
究
將
告
中
立
的
挽
逞
。
附
帶
的

說
，
也
是
否
曾
在
巴
黎
研
究
、
或
在
那
丸
得
到
舟
，
官
學
位
，
益
混
布
證
掉
。

戶
〈m
w口
。
門
m
M
S

@ 

O
E
E
H
H門
戶
。
這
個
字
就
用
來
指
請
原
文
，
成
原
文
中
的
一
在
;
中
發
紀
的
大
學
講
師
，
在
前
出
版
的
著
作

-
4，
令
以
一
種
觀
點
述
明
自
原
文
(
武
一
段
)。

0Ð 

叫4

、
h
H
n
H
h
H
H

遠
的
R
叫
她
的H
h
R
G
h
M
E
r
-
目
。
o
y口
o
p

。
已
戶4
7

。
-
M
m
y

的
-
d
h。
乏
。
這
驚
喜
-
C...:I 

。(HmwhHmw). 

的
。
。
開
﹒
Z
Z
Z
呵
呵
叫
咱
還
是
為

的
心
芝
泣
。Q
H
h
p
苦

U

h
n
p
s
m
w
札H
包
祖
珊
的

吋
∞a
H。
ω
﹒

@ 

的
ω
0
.
峙
。
叫A
W
M
$
5
1
0
.

的
。
。
門
悅
。
切
已

O
H
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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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軍

奧
坎
之
二

與
坎
曲
折
本
實
形-
A學
|
|
喝
拉
牙
的
彼
得
典
名
詞
諭
素
的
邏
輯

i
l
l

與
仗
的
邏
輯
與
其

相
握
論
|
|
實
在
的
與
理
性
的
科
學
i
!

拉
紋
的
早
控
與
證
實

吳放之二

在
上
一
章
的
結
尾
，
我
提
到
了
身
為
一
名
神
學
家
的
奧
故
，
頗
專
注
於
基
督
徒
有
關
神
的
全
能
與
自
由
的

教
義
。
他
認
為
，
沒
有
清
除
本
質
形
上
學
|
|
從
希
臘
的
本
源
，
被
引
介
入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與
哲
學
|
|
，

便
無
法
保
護
這
些
教
義
。
有
關
神
的
觀
念
的
理
論
，
在
奧
古
斯

T
哲
學
與
+
一
一
一
世
紀
一
流
思
想
家
的
哲
學
中
，

扮
演
一
個
重
要
的
角
色
。
柏
拉
圖
已
假
定
永
恆
的
型
式
、
或
「
理
型
」
;
後
者
，
極
可
能
被
他
當
成
和
神
有
別

，
而
僅
充
作
模
型
或
類
型
。
神
依
照
它
們
，
便
在
其
可
理
解
的
結
構
襄
形
成
了
這
個
世
界
。
之
後
，
遵
循
柏
拉

圖
傳
統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
都
在
神
的
心
靈
襄
設
置
了
這
些
範
型
。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
則
進
而
利
用
與
應
用
這
個

理
論
失
去
解
釋
神
對
世
界
的
自
由
創
造
。
在
神
那
芳
面
，
被
認
為
是
一
種
自
由
與
睿
智
的
行
動
的
創
造
，
如
其

以
往
，
係
在
神
的
心
中
，
設
定
一
種
有
關
創
造
的
知
性
的
類
型
、
或
模
型
。
當
然
，
這
個
理
論
是
不
斷
在
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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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而
多
瑪
斯
則
費
力
地
表
示
，
神
心
中
的
觀
念
，
並
不
和
神
的
本
質
有
真
正
的
相
異
。
我
們
不
得
不
運
用
著

暗
涵
它
們
彼
此
相
異
的
語
言
;
但
是
，
實
際
上
，
就
存
有
學
的
意
義
而
論
，
它
們
都
是
和
神
的
本
質
相
同
的
，

都
只
是
神
所
瞭
解
成
，
在
不
同
芳
面
可
由
外
在
(
也
就
是
指•• 
由
受
造
物
)
于
以
模
仿
的
神
的
本
質
。
這
種
教

義
，
在
中
世
紀
直
到
(
並
包
涵
)
十
三
址
紀
，
乃
是
通
俗
的
教
義
;
為
了
解
釋
創
造
，
與
將
它
和
一
種
純
粹
自

殼
的
產
物
作
區
分
1
它
設
公
認
是
不
可
缺
少
的
學
說
。
柏
拉
圖
單
是
設
定
一
些
普
遍
實
存
的
形
式
;
木
過
，
縱

使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
|
他
們
相
信
神
的
攝
理
擴
及
個
體
(
個
人

)
1
i
'
承
認
在
神
心
中
有
個
體
的
觀
念
，
他

們
仍
會
記
得
早
先
的
柏
拉
圖
哲
學
中
有
關
普
遍
觀
念
的
想
法
。
例
如
，
神
係
根
攘
柚
對
人
性
的
普
遍
觀
念
，
而

創
造
了
人
類
。
從
這
兒
，
即
衍
生
出
|
!
自
然
的
道
德
法
則
，
並-
A是
純
粹
任
置
、
由
神
的
意
志
所
隨
意
決
定

的
東
西

•• 

只
要
確
立
人
性
的
觀
念
，
乃
導
生
了
自
然
道
德
法
則
的
觀
念
。

在
對
我
們
自
己
的
普
遍
觀
念
的
解
釋
上
，
接
納
某
個
實
在
論
的
型
式
，
則
和
神
心
中
存
有
普
遍
觀
念
的
理

論
，
有
相
互
的
關
係
。
委
實
，
如
果
欠
缺
後
者
，
便
絕
不
能
斷
言
前
者
。
因
為
，
如
果
像
「
人
」
這
一
個
類
詞
，

缺
欠
任
何
客
觀
的
指
涉
(
對
象
)
，
如
果
世
昇
上
並
沒
有
像
人
性
這
攘
的
東
西
;
那
麼
，
便
沒
有
理
由
把
有
關
人

的
一
種
普
通
觀
念
，
也
就
是
說
，
有
關
人
性
的
一
種
觀
念
歸
因
給
神
。
在
本
書
的
第
二
卷
里
，
已
提
出
了
有
關

中
世
紀
直
到
阿
奎
納
時
代
，
涉
及
共
相
之
爭
的
過
程
的
說
明
。
在
這
見
，
也
顯
示
出
，
阿
貝
拉
德
(
〉
Z
Z

且
)

終
於
如
何
拒
絕
了
中
世
祝
的
初
期
極
端
實
在
論
的
型
式
。
唯
有
個
體
存
在
這
件
事
，
則
成
為
人
所
接
受
的
信
念

。
在
這
同
時
，
和
亞
擎
枷
昕
一
攘
的
溫
和
實
在
論
者
，
當
然
相
信
真
實
的
「
種
」
與
「
本
性
」
的
客
觀
性
。
例
如

，

X

和
Y

是
兩
個
人
，
他
們
並
不
共
有
相
同
的
個
人
性
質
;
不
過
，
每
個
人
仍
舊
擁
有
他
各
自
的
人
性
或
本
質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奧坎之二

，
而
且
，
這
兩
種
性
質
都
很
類
似
。
那
麼
，
如
它
的
原
先
模
樣
，
每
個
性
質
，
乃
是
對
神
的
人
性
觀
念
的
一
種

有
限
模
仿
。
鄧
﹒
斯
考
特
級
於
在
X

的
人
性
與
X

的
X

屬
性
間
，
和
在
Y
的
人
性
與
Y

的
Y

屬
性
間
，
找
到
了

一
種
形
式
的
客
觀
的
差
異
，
而
進
一
步
走
在
實
在
論
的
路
向
上
。
然
而
，
即
使
他
提
到
了
一
種
「
共
逼
人
性
」

'
他
並
不
意
味
著•• 
X

的
實
際
性
質
，
個
別
地
類
同
於

Y
的
實
際
性
質
。

奧
欽
攻
擊
本
質
形
上
學
的
第
一
部
分
。
著
賞
，
他
有
意
保
留
有
關
神
的
觀
念
的
理
論
的
一
些
術
語
。
無
疑

，
這
大
致
是
由
於
尊
敬
奧
古
斯
丁
與
傳
統
的
祿
故
;
只
是
，
卸
把
理
論
原
有
的
內
容
抽
空
了
。
他
認
為
，
這
個

理
論
包
涵
了
對
神
的
自
由
與
全
能
的
一
種
限
制
，
好
像
永
恆
的
觀
念
或
本
質
，
在
神
的
創
造
行
動
中
，
將
支
配

與
限
制
神
一
授
。
此
外
，
誠
如
我
們
以
後
將
見
到
的
，
他
認
為
傳
統
有
關
道
德
法
則
和
神
的
觀
念
的
理
論
的
關

聯
，
構
成
了
對
神
的
自
由
的
一
種
侮
擴

•. 

接
奧
坎
說
，
道
德
法
則
終
究
要
依
靠
神
的
意
志
與
選
擇
。
換
句
話
說

，
對
於
奧
款
來
說
，
一
芳
面
有
位
自
由
與
全
龍
的
神
，
另
一
芳
面
，
則
有
完
全
偶
然
與
倫
賴
(
她
)
的
受
造
物

。
沒
錯
，
中
世
紀
所
有
正
統
的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
都
支
持
這
相
同
的
論
點
。
只
是
，
照
奧
故
的
說
法
，
要
點
是

•. 

本
質
形
上
學
並
不
是
基
督
徒
的
一
項
發
明
，
在
基
督
神
學
與
哲
學
中
，
它
是
沒
有
席
位
的
。
至
於
有
關
本
質

形
上
學
的
另
一
方
面
，
奧
故
則
斷
然
攻
擊
所
有
「
實
在
論
」
的
型
式
，
尤
其
是
斯
考
特
;
他
也
在
他
的
攻
擊
中

使
用
名
詞
論
的
邏
輯
。
不
過
，
如
我
們
將
見
到
的
，
他
對
於
共
相
的
觀
點
，
並
不
像
有
時
所
假
定
的
，
那
麼
兵

右
革
命
性
的
意
味
。

稍
後
，
我
們
將
要
提
到
奧
故
對
於
這
個
問
題
所
作
的
岡
答
:
在
何
種
意
義
下
，
提
說
神
心
中
的
觀
念
，
乃

是
合
理
的
事
?
目
前
，
我
計
劃
把
他
的
邏
輯
理
論
，
與
他
對
共
相
問
題
的
討
論
勾
勒
出
來
。
然
而
，
必
須
記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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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是•• 

奧
坎
是
一
位
對
簡
單
與
清
楚
極
其
熱
愛
的
天
生
敏
捷
的
邏
輯
學
家
。
凡
我
所
提
到
他
在
神
學
上
的
專
注

，
不
應
被
用
來
表
示
他
的
邏
輯
上
的
探
究
僅
是
「
護
教
論
的
」

•• 

我
並
不
想
提
議
說
，
奧
故
的
邏
輯
，
有
如
偏

私
與
外
在
的
動
機
所
一
部
知
的
，
可
以
排
斥
。
實
情
當
是

•• 

鑑
於
得
到
了
有
關
奧
故
的
一
些
景
況
，
對
於
這
個
事

實
，
也
同
樣
應
于
記
住
|
|
他
曾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
他
對
神
學
也
做
了
一
些
投
注
。
記
取
了
這
個
事
實
，
比
起

其
它
的
方
式
，
更
可
能
使
人
對
他
的
學
術
活
動
，
形
成
一
種
更
一
致
的
觀
惑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 -
我
己
說
過•• 

奧
故
「
應
用
過
名
詞
論
者
的
邏
輯
」
。
這
並
不
是
一
種
宣
傳
性
的
陳
述
，
均
等
於
在
指
述
著

•• 

奧
故
不
是
名
詞
論
邏
輯
的
最
早
發
明
者
。
在
繼
續
概
述
奧
欽
本
人
的
邏
輯
理
論
以
前
，
我
想
對
它
的
發
展
，

作
一
筒
鍾
的
評
論
。

在
十
三
世
紀
時
，
自
然
而
然
出
現
了
各
式
各
按
有
關
亞
旦
斯
多
德
邏
輯
的
註
釋
，
與
一
些
邏
輯
手
珊
和
論

文
。
在
一
些
英
國
的
作
家
當
中
，
或
許
，
會
被
提
到
的
是
雪
萊
斯
涅
的
威
廉
(
苟
且-
E
B
旦
旦
首

g
t
司
g
p

死
於
一
三
四
九
年
)
;
他
寫
了
一
本
名
吽
八
邏
輯
導
論
〉
(
安
楠
、
。

h設
立
叭
。
遠
的
立
E
h
m
S
S
)的書
。
另
在

法
國
的
作
家
當
中
，
則
有
奧
克
舍
的
朗
貝
爾
特

(
H
k
m
B
Z
泣
。
同
〉
頁
。
再
也
與
巴
黎
的
尼
各
拉
(
呂
早
已
告

。
同
3
1
ω
)
。
不
過
，
最
風
行
與
最
最
真
影
力
的
邏
輯
著
作
，
則
是
西
班
牙
的
彼
得(
3
阱
。
吋
氏
的
百
古
)
的

八
邏
輯
摘
要
〉
(
印
刷
恥
遠
遠
H
h
N
h
H
G
F

。
曳
的
。-2
)
;民
係
在
里
斯
本
出
生
，
並
在
巴
黎
教
過
書
，
之
後
，
則
成
為

教
皇
若
望
廿
一
世
。
他
死
於
二
一
七
七
年
。
在
這
部
作
品
的
開
頭
處
，
我
們
讀
到•• 

「
辯
證
法
是
藝
術
中
的
藝



奧放之二

術
'
科
學
中
的
科
學
」
|
|
，
它
打
開
了
、
通
往
認
識
所
有
芳
法
的
原
理
的
道
路
.
。
奧
克
舍
的
郎
貝
爾
特
，
也

對
辯
證
法
的
基
本
重
要
性
，
說
過
類
似
的
言
論
。
西
班
牙
的
彼
得
繼
續
說
道
:
僅
藉
語
言
，
才
可
以
使
辯
證
法

得
于
運
作
;
這
種
語
言
滴
蘊
了
對
語
句
的
使
用
。
於
是
，
人
必
須
開
始
先
把
字
語
當
成
一
種
物
理
一
兀
自
'
其

次
，
才
當
成
一
種
有
意
羲
的
語
詞
。
這
種
對
語
言
的
強
調
，
乃
是
文
學
院
的
邏
輯
學
家
典
文
法
學
家
的
特
徵
。

當
西
直
牙
的
彼
得
強
調
辯
證
法
的
重
要
時
，
他
是
把
「
辯
證
法
」
意
指
作•• 

概
然
推
理
的
藝
術
。
鑑
於
這

個
事
實•• 

十
三
世
紀
的
一
些
其
他
的
邏
輯
學
家
，
同
趨
於
專
注
一
芳
面
有
別
於
論
證
科
學
，
另
一
芳
面
亦
迫
其

於
詭
辯
推
理
的
概
然
推
理
，
能
在
他
們
的
作
品
當
中
辨
認
十
四
世
紀
對
概
然
論
證
的
強
調
，
當
是
十
分
引
人
入

勝
的
。
無
蹺
，
那
見
可
能
有
一
種
關
聯
;
不
過
，
人
均
必
須
記
住
，
像
西
誼
牙
的
彼
得
這
一
個
思
想
家
，
並
未

放
棄
形
上
學
論
證
可
以
提
供
確
定
性
的
觀
念
。
換
句
話
說
，
先
前
的
一
些
邏
輯
學
家
，
對
能
衍
生
宿
些
概
然
結

論
的
辯
證
法
、
或
三
段
論
證
的
強
調
，
當
然
影
響
了
奧
拔
。
木
過
，
這
並
不
意
味
，
人
們
會
像
他
的
前
輩
一
攘

，
繼
續
傾
向
於
把
(
其
於
邏
輯
之
)
哲
學
中
的
一
些
論
詮
'
君
成
是
概
然
的
而
非
明
確
的
論
證
。

在
西
班
牙
的
彼
得
的
〈
邏
輯
摘
要
〉
衷
，
有
許
多
論
文
處
理
直
旦
斯
多
德
邏
輯
;
而
其
它
的
，
則
處
理
「

現
代
邏
輯
」
、
或
語
詞
邏
輯
。
於
是
，
在
名
為
〈
論
代
用
〉
(
巳
心
的

R
K
V
』v
g
m泣
。
去
。8
)
的
論
文
裹
，
他
把
語

詞
的
「
指
意
」
公
叩
開
口S
S
Z
S
與
「
代
用
」

(
ω名
。
。
也
已
。
)
作
了
區
分
。
一
個
語
詞
的
指
意
功
能
，
在

於
一
個
記
號
和
所
意
指
的
事
物
的
關
係
。
因
此
，
在
英
文
裹
，
「
B
S

」
這
個
字
語
，
便
是
一
個
記
號
;
而
在

法
文
裹
，
「
Z
E
B
O

」
這
個
字
，
有
相
同
的
記
號
功
能
。
不
過
，
在
「
這
個
人
在
跑
」
這
語
句
中
的
「
人
」

這
個
字
語
|
!
它
已
具
有
它
的
「
指
意
」
'
卸
得
到
了
「
代
表
」
(
2
3
。
早
早
賈
志
一
個
特
定
的
人
的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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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
其
實
，
在
「
人
死
了
」
這
個
語
句
中
，
它
則
代
表
所
有
的
人
。
彼
得
說
，
由
而
，
人
必
須
在
「
指
意
」
與

「
代
用
」
之
間
作
區
分
;
因
為
，
後
者
預
設
了
前
者
。

現
在
，
這
種
語
詞
邏
輯
|
|
與
其
有
關
記
號
與
「
代
表
(
表
意
)
」
的
學
說
l
!
;

無
疑
影
響
了
奧
故
;

後
者
，
從
他
的
前
輩
襲
得
了
許
多
人
或
許
會
稱
作
他
的
技
術
裝
備
的
東
西
。
不
過
，
這
當
然
不
致
會
有
下
述
的

推
論•• 

奧
坎
並
宋
大
力
發
展
名
詞
論
者
的
邏
輯
。
也
不
會
有
這
個
結
果
跟
著
發
生
:
奧
故
的
一
些
哲
學
觀
點
，

與
他
對
名
詞
論
者
的
邏
輯
的
利
用
，
都
是
抄
襲
自
像
西
班
牙
的
彼
得
這
麼
一
個
思
想
家
。
相
反
的
，
彼
得
在
哲

學
上
是
一
個
保
守
份
子
，
絕
未
表
示
期
待
著
奧
故
的
「
唯
名
論
」
的
任
何
傾
向
。
要
找
尋
十
三
世
紀
名
詞
論
者

的
邏
輯
之
淵
源
，
與
嘗
試
把
整
個
的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哲
學
推
間
給
那
個
世
紀
，
可
不
是
一
件
相
同
的
事•• 

這
攘

的
嘗
試
，
將
會
徒
勞
無
功
。

畢
竟
?
有
關
代
用
的
理
論
，
僅
是
十
四
世
紀
的
邏
輯
的
特
色
之
一
。
在
這
見
，
我
己
對
它
作
過
特
別
的
提

述
:
因
為
，
奧
欽
在
他
有
關
共
相
問
題
的
討
論
中
，
已
使
用
了
它
。
只
是
，
在
任
何
中
世
的
邏
輯
史
上
，
必
須

要
宣
告
的
就
是

•• 

重
點
在
於
歸
結
理
論

(
5
g
a
丘

8
5
2
5
R
g
)

、
或
有
關
諸
命
題
間
推
論
運
作
的

理
論
上
。
在
〈
邏
輯
大
全
〉
@
裹
，
奧
故
在
依
次
處
理
了
語
詞
、
命
題
與
三
段
論
法
之
後
，
也
處
理
了
這
個
主

題
。
不
過
，
在
華
爾
德
﹒
柏
雷
(
司
已
古
叫
回
E
F
E
F
'
譯
者
按

•• 

死
於
三
二
四
三
年
以
後
)
的
〈
邏
輯
學
藝

的
純
粹
性
〉
(
b
h
w
K
V
H

哭
泣
。
古
建
立
的
E
E
S
S
@
裹
，
有
關
歸
結
理
論
，
受
到
極
大
的
事
視
;
而
且
該
作
者

對
三
段
論
法
的
評
述
，
則
形
成
了
它
的
一
種
附
錄
。
再
說
，
撒
克
遜
尼
的
亞
爾
培
在
他
的
〈
有
用
的
邏
輯V
(

可
這
是
設
的
h
。
h
m
n
h
C
裹
，
他
縱
然
尾
隨
奧
款
，
從
對
語
詞
的
一
種
考
慮
開
始
他
的
論
述
，
他
仍
把
三
段
論
法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
當
成
一
般
歸
結
理
論
的
一
部
分
加
以
處
理
。
有
關
+
四
世
紀
歸
結
理
論
的
發
展
的
重
要
性
，
在
於
證
實
了
邏

輯
在
性
格
上
變
成
形
式
主
義
的
這
一
思
想
趨
勢
。
因
為
，
中
世
紀
較
後
朔
的
邏
輯
的
這
種
特
色
，
顯
明
了
中
世

與
現
代
邏
輯
之
間
的
一
種
類
似
性
|
|
長
久
以
來
，
這
示
是
為
人
所
置
之
不
理
，
就
是
被
人
毫
無
疑
慮
地
接
受

。
對
中
世
邏
輯
史
的
探
究
，
委
實
還
未
達
到
這
個
程
度
，
可
以
讓
我
們
對
此
之
主
題
作
適
當
說
明
。
不
過
，
在

伯
耐
神
父
的
一
本
小
作
品
八
中
世
邏
輯
〉
(
足
足
音
§
h
N
N
h品
叭
的
)
裹
，
卸
指
明
了
反
省
與
研
究
更
進
一
層
的

線
索
;
本
卷
參
考
書
目
中
提
到
該
書
。
讀
者
參
考
這
本
書
，
即
可
以
得
到
進
一
步
的
知
識
。

-.國.-

奧坎之二

我
現
在
要
轉
到
奧
故
的
邏
輯
上
，
特
別
注
意
他
對
所
有
實
在
論
者
的
共
相
理
論
所
作
的
攻
擊
。
前
一
節
前

提
到
的
，
已
足
夠
表
明

•• 

歸
因
於
奧
故
各
式
各
樣
的
邏
輯
字
語
與
概
念
，
不
應
必
然
洒
蘊
它
們
都
是
他
所
發
明

的
。

1. 

第四章

傳
統
上
，
有
各
式
各
類
、
彼
此
不
同
的
語
詞
。
例
如
，
有
些
語
詞
|
|
即
當
它
們
本
身
自
立
之
時il

，

直
接
涉
指
了
一
個
實
在
物
，
而
且
共
有
一
個
意
義
。
這
些
語
詞
(
例
如•• 

「
奶
油
」
〉
，
都
稱
作
定
言
語
詞
(

g
g
m
。
2

自
己
古
宮
叫
自

ω
)
。
而
其
它
的
語
詞
像•• 

「
不
」
與
「
每
一
」
'
僅
當
和
這
些
定
言
語
詞
保
持
關
係

時
，
才
得
到
一
個
明
確
的
指
涉
(
對
象
)
，
誠
如
「
沒
有
人
」
與
「
每
幢
房
于
」
這
慣
用
語
所
表
示
的
。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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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稱
做
範
合
語
詞
(
ω
u
s
g
g
m
。
門
。
自
己
戶
口
宮
門
自ω
)。
再
者
，
有
些
語
詞
是
絕
對
(
義
)
的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不
牽
涉
任
何
其
它
的
東
西
，
它
們
仍
表
徵
一
個
事
物
。
而
別
的
語
詞
，
則
稱
為
內
涵
語
詞(
S
D
S
Z
丘
吉

阱
。
『
臣
也
;
因
為
，
就
像
「
兒
子
」
或
「
父
親
」
，
它
們
表
徵
了
一
個
僅
被
認
為
和
其
它
某
個
事
物
有
關
係
的

第三卷

對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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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哲學史

2,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了
「
人
」
這
個
字
，
我
們
將
會
認
得
，
它
即
是
一
個
約
定
俗
成
的
記
號•• 

它
表
徵
了
某
個

東
西
，
或
者
共
有
一
個
意
義
;
不
過
，
這
個
特
殊
字
眼
共
有
特
殊
的
意
義
或
產
生
特
殊
的
記
號
功
能
，
則
成
了

約
定
俗
成
的
事
。
如
果
我
們
記
住
了
這
個
事
實•• 

在
別
的
語
言
裹
，
「
人
」

(
Z
B
B
0
)與
「
人
」

(
Z
B
。

)
按
當
成
同
樣
意
羲
加
以
使
用
;
那
麼
，
會
有
這
樣
的
情
形
，
就
不
是
難
以
暸
解
的
。
當
然
，
現
今
的
文
法
學

家
，
可
以
把
字
語
當
成
字
語
來
推
理
;
不
過
，
我
們
推
理
的
真
實
材
料
，
均
不
是
約
定
的
，
而
是
自
然
的
記
號

。
這
自
然
記
號
，
便
是
概
念
。
不
論
我
們
是
英
國
人
，
使
用
了
「B
S

」
這
個
字
，
還
是
，
是
法
國
人
，
使

用
了
「
Z
B

自
己
這
個
字
，
有
關
這
個
語
詞
的
概
念
或
邏
輯
指
意
，
倒
是
一
攘
的
。
牢
雖
有
木
同
，
但
它
們

的
意
義
則
是
相
同
的
。
由
而
，
奧
故
把
口
說
的
話
公
R
B
Z
S

宵
。
-
E
5
)
與
手
寫
的
字

(
Z
H
S
E
g

m
n
z
1
5
)
兩
者
，
和
概
念
(
概
念
的
限
定
詞

Z
叫
B
E
g
g

口
的
名
同5

，
或
靈
魂
的
意
向
性
古
Z
D
帥
E

g
g
s
)

作
了
嚴
格
的
區
分
;
也
就
是
說
，
根
攘
它
的
意
義
或
邏
輯
指
意
來
斟
用
語
詞
。

奧
故
把
概
念
、
或
「
概
念
的
限
定
詞
」
'
吽
做
一
種
「
自
然
記
號
」
;
因
為
，
在
他
認
為
，
對
任
何
事
物



吳放之二

的
直
接
理
解
，
在
人
的
心
中
，
會
很
自
然
地
產
生
有
關
那
個
東
西
的
一
個
概
念
。
禽
獸
與
人
兩
者
，
對
於
某
個

刺
激
會
發
生
一
種
自
然
反
應
的
聲
音
:
這
些
聲
音
都
是
自
然
記
號
。
不
過
，
「
禽
獸
與
人
之
發
出
這
種
聲
音
，

只
是
表
徵
在
他
(
牠
)
們
心
中
，
存
有
某
些
感
覺
或
某
些
偶
發
事
件
」
;
其
實
，
智
力
是
「
可
以
引
出
一
起
一
性

質
(
音
質
)
，
以
自
然
地
表
徵
任
何
種
類
的
事
物
」
@
。
知
覺
一
條
牛
之
時
，
在
英
國
人
與
法
國
人
的
心
中
，

終
會
形
成
同
模
的
觀
念
或
「
自
然
記
號
」
。
縱
使
前
者
，
會
藉
著
一
個
約
定
結
成
的
記
號
「g
d

己
，
用
言
語

或
文
字
把
這
個
概
念
表
達
出
來
;
而
後
者
，
閉
會
以
另
一
個
約
定
俗
成
的
記
號
「s
n
v
丘
，
去
表
達
它
。
這
種

對
記
臨
的
處
理
，
乃
是
就
西
誼
牙
的
彼
得
所
提
出
的
一
種
改
良
;
該
民
似
乎
對
於
邏
輯
指
意
的
同
一
性
|
|
它

在
不
同
的
語
言
裹
，
可
能
依
於
相
對
廳
的
字
語
|
|
'
並
沒
有
充
分
與
明
顯
的
認
知
。

目
前
，
為
要
作
預
期
討
論
，
有
人
或
許
會
指
出
，
當
奧
故
被
人
稱
為
一
個
「
唯
名
論
者
」
時
，
這
並
不
表

示
、
也
不
應
表
示•• 

他
把
普
遍
性
歸
因
於
被
精
確
認
作
「
口
述
的
限
定
詞
」
公
R
B
E

印
有
。
E
2
)
、
或
「
手

寫
」
(
自
己
。
阱
。
的
字
語
;
也
就
是
說
，
把
普
遍
性
歸
因
於
設
公
認
是
一
些
一
約
定
俗
成
的
記
號
的
語
詞
!
!
他

所
想
到
的
是
自
然
記
觀
、
「
概
念
的
限
定
詞
」
。

第四章

3. 

語
詞
是
命
題
的
一
兀
素
;
語
詞
繫
執
於
命
題
，
就
如
同
「
非
復
合
物
」
(
古
g
B
M
V
H
O
M
C
E

〉
繫
執
於
「
復

合
物
」

(
g
E
M
U
-
R
C
B
)
。
一
個
語
詞
祇
宿
在
命
題
裹
，
才
得
到
「
代
用
」(
m
C
M
H
U

。
ω
戶
泣
。
)
的
功
能
。
例
如

，
在
「
這
個
人
在
跑
」
此
一
敘
述
裹
，
「
人
」
這
個
語
詞
代
表
一
個
明
確
的
個
體
。
這
即
是
「
人
的
代
用
」

• 79 • 

r、、



• 80 • 

g
M
V
U。
也
泣
。
H
V
R
ω。S
E
ω
〉
的
一
個
例
子
。
但
是
，
在
「
人
是
一
物
種
」
的
陳
述
中
，
「
人
」
這
個
語
詞
便

代
表
了
所
有
的
人
。
這
就
是
「
簡
單
的
代
用
」
(
2
3
g
z
古
巴
呂
立
自
)
。
最
後
，
在
「
人
是
一
個
名
詞
」

這
一
述
句
裹
，
被
提
到
的
乃
是
字
本
身
，
這
便
是
「
物
的
代
用
」

(
2
3
。
也
許
古
巴
早
已
在
戶
ω
)
。
若
就
本

身
而
論
，
「
人
」
這
個
字
語
可
以
發
揮
這
些
當
中
的
任
何
一
項
功
能
;
不
過
，
只
有
在
一
個
命
題
里
，
它
才
能

實
際
獲
得
上
述
功
能
之
中
明
確
的
一
種
。
於
是
，
「
代
用
」
便
是
「
僅
在
一
個
命
題
中
，
屬
於
一
個
語
詞
的
屬

性
」
@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4. 

在
「
人
有
死
」
這
個
陳
述
中
，
「
人
」
這
語
詞
，
如
我
們
所
知
的
，
乃
是
一
個
代
表
事
物
的
記
號
;
也
就

是
說
，
(
眾
)
人
本
身
並
不
就
是
記
號
。
由
而
，
它
就
是
有
關
「
第
二
萬
向
」
Q
Z
B
S
古
Z
丘
吉
旦

ω
)
的
一

個
字
語
。
不
過
，
在
「
種
是
類
概
念
的
次
單
位
」
這
一
述
句
中
，
「
種
」
這
字
語
，
並
不
直
接
代
裴
本
身
不
是

記
號
的
一
些
事
物

•• 

它
代
表
著
分
類
名
稱
，
像

•• 

「
人
」
、
「
馬
」
、
「
狗
」
'
它
們
本
身
都
是
一
些
一
記
獄
。

於
是
，
「
種
」
這
字
語
，
便
是
有
關
第
二
意
向
公
o
n
g
e
o
古
Z
E
Z
E
m
)的
一
個
字
語
。
換
句
話
說
，
第
二

意
向
的
諸
字
語
，
表
意
第
一
意
向
的
諸
字
語
，
並
且
，
是
對
它
們
(
的
屬
性
)
的
一
種
餃
述
，
誠
如
我
們
所
說

.
「
人
」
與
「
馬
」
都
是
種
。

在
「
第
一
意
向
」
一
個
廣
涯
的
意
義
上
，
諸
範
合
語
詞
可
以
稱
作
第
一
意
向
。
就
它
們
本
身
而
論
，
它
們
並

不
表
徵
事
物
;
不
過
，
一
旦
和
其
它
語
詞
結
合
時
，
它
們
便
以
一
種
明
確
的
方
法
，
使
那
些
別
的
語
詞
代
表
著



一
些
事
物
。
例
如
，
「
每
一
」
這
語
詞
本
身
，
並
不
能
代
表
一
些
明
確
的
事
物
;
不
過
，
一
旦
把
「
每
個
人
有

死
」
這
語
句
中
的
「
人
」
該
字
語
作
了
限
制
，
它
便
使
「
人
」
這
個
字
語
，
表
徵
出
眾
事
物
的
一
個
明
確
的
集

合
。
然
而
，
在
「
第
一
意
向
」
的
嚴
格
意
羲
上
，
有
關
第
一
意
向
的
一
個
語
詞
，
乃
是
在
一
個
命
題
當
中
的
一

個
「
極
端
的
語
詞
」
;
也
就
是
，
它
代
表
不
是
一
個
記
傲
的
事
物
，
或
代
表
不
是
一
些
記
號
的
一
些
事
物
。
在
「

神
是
有
毒
的
」
這
個
語
句
中
，
「
神
」
這
字
語
，
既
是
一
個
「
極
端
的
語
詞
」
，
也
是
一
個
在
命
題
襄
代
表
著
本

身
不
是
一
個
記
號
之
事
物
。
嚴
格
的
理
解
，
一
個
有
關
第
二
意
向
的
語
詞
，
因
而
，
就
會
是
一
個
自
然
地
表
徵

諸
第
一
意
向
與
在
一
個
命
題
中
可
以
代
表
它
們
的
語
詞
。
「
類
」
、
「
種
」
與
「
差
異
」
，
都
是
第
二
意
向
的
語

詞
的
例
子
@
。5. 

奧坎之二

奧
故
對
共
相
問
題
的
問
答
，
事
實
上
已
經
指
明
了

•• 

共
相
就
是
語
詞
Q
R
B
Z
戶
g
E
O
Z
C
:
語
詞
表

徵
個
別
的
事
物
，
並
在
命
題
中
代
表
後
者
。
唯
有
個
別
的
事
物
才
存
在
;
正
是
因
為
一
個
事
物
存
在
著
這
事
實

，
它
即
是
個
別
的
。
所
謂
存
在
的
共
相
，
是
沒
有
的
，
也
不
能
有
的
。
聲
稱
共
相
是
超
心
理
的
存
在
物
，
即
犯

了
主
張
一
種
矛
盾
的
謬
誤
;
因
為
，
若
有
共
相
存
在
著
，
它
就
必
須
是
個
別
的
。
而
且
，
有
幾
種
芳
式
可
以
指

出•. 

並
無
共
間
實
體
同
時
存
在
於
一
個
種
的
兩
個
個
體
中
。
例
如
，
如
果
神
從
無
中
創
造
了
一
個
人
，
就
他
的

本
質
來
說
，
這
並
不
會
影
響
任
何
其
他
的
人
。
再
說
，
毋
項
使
另
一
個
個
別
事
物
消
誠
、
或
毀
壞
，
一
個
個
別

的
東
西
也
是
會
消
誠
的
。
「
任
何
其
他
的
人
沒
被
清
誠
、
或
毀
誠
，
神
也
可
以
消
誠
某
個
人
。
於
是
，
這
兩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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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沒
有
共
同
的
東
西
在
，
不
然
(
如
果
有
的
話
)
，
它
就
會
被
消
誠
;
結
果
，
沒
有
別
的
人
會
保
布
他
的
根
本
性

質
。
」
@
至
於
斯
考
特
的
意
見•• 

共
同
性
質
與
個
體
性
間
，
存
有
一
種
形
式
上
的
差
異-
4遁
的
確
使
他
「
在
敏

銳
的
判
斷
上
，
超
過
了
其
他
人
」
@
。
不
過
，
如
果
所
謂
差
異
祇
是
一
種
客
觀
的
，
而
非
純
粹
心
理
上
的
差
祟

，
它
使
必
須
是
真
實
的
。
於
是
，
斯
考
特
的
見
解
，
也
受
制
於
較
古
老
的
實
在
論
學
說
所
遭
遇
的
同
樣
困
難
。

究
竟
普
遍
的
概
念
，
是
一
個
有
別
於
知
性
活
動
的
性
質
，
還
是
活
動
本
身
，
還
是
一
個
次
耍
的
問
題••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l
l

「
共
相
，
並
不
是
以
任
何
芳
式
存
在
於
心
靈
之
外
的
東
西
;
倒
是
，
可
以
稱
述
許
多
事
物
的

那
個
東
西
，
不
管
是
主
觀
君
來
或
者
客
觀
君
來
，
它
的
性
質
乃
是
存
在
心
靈
襄
。
而
且
，
無
論
如
何
，
共
相
並

不
屬
於
任
何
實
體
的
本
質
、
或
實
質
。
」
@
奧
故
似
乎
沒
有
十
分
重
視
下
述
問
題

•• 

普
遍
的
概
念
是
一
個
有
別

於
智
力
本
身
的
偶
發
事
件
，
還
是
，
它
就
是
在
活
動
中
的
知
性
本
身
。
比
起
一
些
心
理
學
的
問
題
，
他
比
較
關

切
的
是
語
詞
與
命
題
意
義
的
分
析
。
木
過
，
十
分
清
楚
的
是•• 

除
非
作
為
一
種
理
解
(
力
)
的
活
動
，
他
不
認

為
共
相
在
靈
魂
襄
會
有
任
何
的
存
在
。
共
相
的
存
在
，
係
在
於
一
種
理
解
力
的
活
動
;
且
只
有
這
攘
，
它
才
存

在
。
它
的
存
在
，
單
單
依
託
於
知
性

•• 

相
應
於
概
念
者
，
並
無
普
遍
的
實
體
(
在
)
。
然
而
，
還
不
是
指
它
不

是
代
表
任
何
真
實
東
西
的
虛
構
之
物
;
縱
使
它
不
代
表
任
何
普
遍
的
東
西
，
它
卸
代
表
個
別
的
真
實
事
物
。
簡

言
之
，
還
是
一
種
構
想
、
或
認
知
眾
個
別
事
物
的
途
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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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奧
故
有
時
會
福
蘊
的
說•• 

共
相
'
是
對
一
些
不
同
的
個
別
事
物
的
一
種
混
淆
、
或
模
糊
的
印
象
;
不
過
，



他
並
無
意
把
普
遍
概
念
等
同
於
印
象
或
幻
象
。
他
的
主
要
論
點
總
是
這
個

•• 

為
了
解
釋
共
相
，
除
卸
心
靈
與
個

別
事
物
之
外
，
是
不
必
設
定
任
何
因
素
的
。
普
遍
的
概
念
，
僅
因
在
東
個
別
事
物
之
悶
，
存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相

似
而
發
生
。
蘇
格
拉
底
與
柏
拉
圖
個
人
和
個
人
相
比
，
總
比
他
們
各
和
一
隻
驢
子
相
比
還
相
似
;
這
個
經
驗
的

事
實
，
月
反
映
在
對
人
還
殊
種
概
念
的
形
成
上
。
只
是
，
我
們
得
對
講
話
的
古
式
保
持
謹
慎
。
我
們
不
應
說•• 

「
柏
拉
圖
與
蘇
格
拉
底
因
某
個
東
西
、
或
一
些
事
物
而
相
同
(
共
右
)
;
而
應
該
說
，
他
們
因
某
些
事
物
，
也
就

是
，
由
於
他
們
本
人
而
一
致
(
相
同
)
。
而
且
，
蘇
格
拉
底
和
柏
拉
園
相
同
(
g
g
g
z
g
B
)

，
並
非
在
於

某
個
東
西
，
而
是
由
於
某
種
事
物
，
也
就
是
，
他
本
人
的
韓
故
。
」
@
換
句
話
說
，
蘇
格
拉
底
與
柏
拉
圖
並
沒

有
共
同
的
性
質
使
他
們
「
在
其
中
」
得
到
一
致
、
共
享
或
相
合
;
倒
是
，
成
為
蘇
格
拉
底
的
性
質
與
成
為
柏
拉

區
的
性
質
，
乃
是
相
似
的
。
對
於
類
概
念
的
基
礎
，
也
可
以
用
一
種
類
似
的
手
法
加
以
解
釋
。

7. 

奧坎之二

右
人
很
可
能
會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 

這
種
概
念
主
義
和
多
瑪
斯
的
立
場
宿
怎
樣
的
不
同
?
畢
竟
，
當
奧
故
指

稱.. 

「
對
應
於
普
遍
的
語
詞
，
方
荐
者
普
遍
事
物
」
這
種
瓦
解
是
荒
謬
的
，
並
且
，
會
摧
毀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整

個
哲
學
和
所
有
科
學
之
時
@
，
多
瑪
斯
會
同
意
這
一
點
。
而
，
這
當
然
是
多
瑪
斯
的
意
具

•• 

(
例
如
)
人
的
性

質
都
是
相
似
的
，
但
卸
沒
者
被
公
認
作
是
一
種
東
西
的
共
同
性
質
，
好
，
使
所
宿
個
別
的
人
都
分
享
。
不
過
，
務

必
記
悔
，
多
瑪
斯
己
對
人
性
的
類
似
點
，
作
過
一
種
形
上
學
的
解
釋
;
因
為
他
認
為
，
神
依
照
她
心
中
所
存
布

的
一
種
人
性
觀
念
，
創
造
出
了
所
看
屬
於
伺
種
類
的
事
物
，
也
就
是
，
看
相
同
性
質
的
事
物
。
然
而
，
奧
欽
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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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
棄
這
種
有
關
神
觀
念
的
理
論
。
結
果
便
是•• 

能
產
生
普
遍
概
念
的
一
些
相
似
性
，
對
他
來
說
，
也
就
僅
僅
是

事
實
上
的
相
似
性
l
|

除
卸
神
的
選
擇
，
對
於
這
些
相
似
性
，
並
沒
有
形
上
學
的
理
由
。
前
者
，
並
不
依
賴

任
何
神
的
觀
念
。
換
句
話
說
，
縱
使
多
瑪
斯
與
奧
故
的
威
廉
，
在
基
本
上
一
致
否
定
任
何
「
在
事
物
中
的
共
相

」

(
5
戶
〈
叩
門gz
z
2
)

的
存
在
;
多
瑪
斯
卸
把
他
對
極
端
實
在
論
的
排
斥
，
與
奧
古
斯
丁
有
關
「
在
事
物

之
前
的
共
相
」
(
口
丘
吉
B
m
H
O
S
E
E
5
)
加
以
結
合
，
而
奧
故
則
否
。
@

另
一
種
差
異
(
即
使
比
較
不
重
要
)
，
是
有
關
提
說
普
遍
概
念
的
芳
式
。
誠
如
我
們
所
見
，
奧
坎
係
認
為

，
普
通
概
念
即
為
理
解
(
力
)
的
一
種
行
動
。
「
我
要
說
，
第
一
意
向
與
第
二
意
向
，
真
的
是
一
種
理
解
的
行

動
;
因
為
，
假
想
所
能
說
明
的
，
行
動
也
能
說
明
。
」
@
奧
扶
似
乎
是
指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的
理
論
;
根
攘
該

理
論
，
概
念
|
|
即
向
心
靈
所
示
現
的
東
西
(
對
象
)
l
l
'
乃
是
一
種
「
假
想
物
」
。
奧
扶
則
喜
稱•• 

概
念

祇
是
理
解
(
力
)
的
行
動
。
「
第
一
意
向
，
是
表
徵
並
非
記
號
的
眾
事
物
之
理
解
(
力
)
的
一
種
行
動
。
而
第

二
意
向
，
則
是
表
徵
諸
第
一
意
向
的
行
動
。
」
@
奧
故
繼
續
說
道
，
第
一
與
第
二
意
向
兩
者
，
是
道
道
地
地
真

實
的
一
兀
目
，
它
們
真
是
一
些
主
觀
地
存
在
靈
魂
之
中
的
性
質
E
g
z
z
g
)
。
它
們
都
是
真
實
的
一
兀
目
i
|
如

果
它
們
是
理
解
力
的
行
動
的
話
|
|
'
這
件
事
倒
清
楚
不
過
;
只
是
，
要
察
覺
出
奧
坎
都
稱
它
們
是
些
性
質
，

似
乎
是
相
當
地
不
尋
常
。
然
而
，
如
果
把
他
的
各
式
各
樣
的
言
論
，
解
釋
成
彼
此
相
一
致
的
話
，
便
不
可
能
推

定
他
會
有
這
個
意
思•• 

普
遍
概
念
都
是
一
些
和
理
解
力
的
行
動
真
正
不
同
的
性
質
。
「
凡
是
透
過
對
有
別
於
理

解
力
之
行
動
的
某
個
東
西
的
假
定
，
去
解
釋
的
事
物
，
都
可
以
不
經
這
接
一
個
假
定
，
而
得
到
解
開
。
」
@

換
句
話
說
，
奧
故
係
滿
足
僅
僅
對
理
解
力
的
行
動
的
談
論
;
他
應
用
經
濟
原
則
，
為
要
擺
脫
掉
將
「
可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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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的
種
」

(
ω胃
口
凹g

古
Z
E
E
E
-
2
)予
以
抽
象
的
裝
置
。
不
過
，
縱
使
在
這
芳
面
，
阿
奎
納
與
奧
故
的
理

論
之
問
確
有
一
種
差
異
，
必
須
要
記
住
的
卸
是•• 

阿
奎
納
係
強
烈
地
堅
稱
，
「
可
理
解
的
種
」
並
不
是
知
識
的

對
象
;
它
是
「
藉
之
能
理
解
(
別
物
)
的
」(
E
O
S
E
g
-
-凹m
X
E
)，
而
不
是
「
被
理
解
的
東
西
」
(
E
g
a

古
Z
E
E
Z
C

。
@

四

奧故之二

我
們
現
在
，
可
以
扼
要
地
考
慮
奧
欽
的
科
學
理
論
了
。
他
把
科
學
區
分
成
兩
類

•• 

真
實
科
學
與
理
性
科
學

。
前
者
(
真
實
科
學
自
古
早
缸
片
。
"
口ω)，
關
涉
著
真
實
事
物
|
|
l
其
意
義
隨
即
就
要
討
論
到
;
而
後
者
(
理
性

科
學
m
n
E
E
E
E
Z
。
S
Z
ω
)
，
則
關
涉
不
直
接
表
徵
真
實
事
物
的
一
些
語
詞
。
於
是
，
邏
輯
|
|
它
處
理
著

像
「
種
」
與
「
類
」
這
些
第
二
意
向
的
語
詞
|
|
便
是
一
種
理
性
科
學
。
維
持
這
兩
種
科
學
之
間
的
差
異
，
是

重
要
的•. 

否
則
，
諸
概
念
或
語
詞
，
將
會
和
眾
事
物
混
淆
不
清
。
例
如
，
如
果
有
人
不
瞭
解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範
疇
論
V
(
的
旦
品
。z
g

〉
裹
的
概
念
，
並
非
在
處
理
事
物
，
而
是
處
理
字
語
與
概
念
的
話
，
他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便
會
把
亞
民
詮
釋
成
和
他
的
思
想
根
本
毫
無
關
聯
。
邏
輯
係
關
涉
第
二
類
的
語
詞
，
後
者
在
「
離
開
理
性

」
(
包
自
古
巴
。
8
)
時
，
也
就
是
，
欠
缺
心
靈
的
活
動
時
，
並
不
能
存
在
;
是
以
，
它
丹
處
理
著
心
智
的
「

杜
撰
」
。
我
稍
早
說
過
，
奧
故
並
不
很
喜
歡
把
普
遍
概
念
說
成
是
些
虛
構
之
物
、
或
想
像
中
的
一
兀
目
;
只
是
，

我
所
記
住
的
一
點
就
是

•• 

奧
故
反
對
這
種
暗
示
|
|
我
們
接
一
種
普
遍
概
念
所
知
的
，
乃
是
一
種
虛
構
物
，
而

不
是
一
種
真
實
事
物
。
他
早
已
打
算
提
述
第
二
意
向
的
語
詞
，
有
如
「
杜
撰
」
之
進
入
邏
輯
的
命
題
，
因
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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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些
話
詞
並
不
直
截
涉
指
真
實
事
物
。
不
過
，
身
為
理
性
科
學
的
邏
輯
，
卸
預
設
了
真
實
科
學
;
因
氣
，
第
二

意
向
的
語
詞
，
預
設
著
第
一
意
向
的
語
詞
。

真
實
科
學
關
涉
著
事
物
，
也
就
是
指
，
關
涉
個
別
的
事
物
。
倒
是
，
奧
故
還
說•• 

「
真
實
科
學
並
不
總
是

涉
屬
事
物
的
|
|
即
被
直
接
認
知
的
一
些
對
象
(
東
西
〉
c

」
@
這
似
乎
是
一
種
矛
盾
;
不
過
，
奧
坎
卸
繼
續

解
釋
說
，
任
何
科
學
|
|
不
管
是
真
實
的
，
還
是
理
性
的
|
|
，
僅
是
涉
屬
命
題
的
。
@
換
句
話
說
，
當
他
說

真
實
科
學
係
關
涉
事
物
之
時
，
奧
故
並
不
表
示
要
否
定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學
說
|
|
即•• 

科
學
是
涉
屬
普
遍
的
東

西
的
;
他
反
而
定
意
固
持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其
它
學
說l
i

即•• 

存
在
的
?
僅
是
一
些
個
體
之
物
。
於
是
，
真
實

科
學
便
關
涉
著
普
遍
的
命
題
;
他
也
提
出
有
關
這
類
命
題
|
|
「
人
都
會
笑
」
與
「
每
個
人
能
于
訓
練
」
!
|

的
實
例
。
只
是
，
普
遍
的
語
詞
，
係
表
徵
著
個
別
的
事
物
，
而
非
超
心
靈
存
在
的
普
遍
的
實
在
(
體
)
。
由
而

，
如
果
奧
故
說
，
真
實
科
學
係
故
依
攘
語
詞
(
這
色
古
瓷S
S

芯
『
遺
言
岔
)
關
涉
署
個
別
的
事
物
，
他
棉
一
不

是
要
表
示•• 

真
實
科
學
，
係
和
身
為
個
別
事
物
的
實
際
存
在
物
無
關
。
科
學
乃
關
涉
著
命
題
的
真
、
或
假
;
不

過
，
宣
稱
真
實
科
學
中
的
一
個
命
題
是
真
的
，
均
是
指
說
，
它
在
所
有
那
些
個
別
的
事
物l
l

有
關
該
命
題
的

語
詞
，
都
是
它
們
的
自
然
記
號
|
|
當
中
，
是
可
以
被
檢
證
的
。
真
實
與
理
性
科
學
之
間
的
差
異
，
係
在
此•• 

「
真
實
科
學
所
認
知
的
命
題
成
分
，
立
即
語
詞
，
係
表
徵
著
眾
事
物
。
它
具
於
理
性
科
學
所
認
知
的
命
題
的
語

詞
;
因
為
，
在
後
者
，
這
些
語
詞
表
徵
著
其
它
語
詞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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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放之二

因
而
，
奧
故
堅
稱
個
別
事
物
都
是
單
獨
的
存
在
物
，
便
不
是
意
味
說
，
他
辦
棄
了
按
規
為
一
種
普
遍
命
題

之
知
識
的
科
學
;
他
也
沒
排
斥
亞
里
斯
多
德
有
關
不
可
論
證
的
原
則
與
證
明
的
觀
念
。
關
於
前
者
，
它
在
下
述

這
個
意
羲
上
，
也
許
是
不
可
論
證
的
原
則•• 

心
靈
只
要
把
握
諸
語
詞
的
意
義
，
它
就
不
得
不
贊
同
命
題
;
不
然

，
就
是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它
也
許
是
不
可
論
證
的
原
則
:
唯
有
透
過
經
驗
，
才
能
明
顯
的
認
知
它
。
「
有
些

第
一
原
則
，
不
能
透
過
它
們
本
身
而
被
認
知
兮

R
Z
B

宮
、
、
或
分
析
的
)
，
倒
唯
有
經
由
經
驗
|
|
像
•• 

『
所
有
的
熟
，
是
加
溫
的
狀
態
』
這
個
命
題
的
情
況
i
i
，
才
可
能
破
認
識
。
」
@
至
於
論
證
'
奧
坎
則
接
受

了
亞
里
撕
多
德
有
關
論
證
的
定
義

•• 

一
種
能
產
生
知
識
的
三
段
論
法
;
木
過
，
他
卸
繼
續
分
析
「
知
」(
ω立
2

)
的
各
種
不
同
意
輯
。
它
可
能
意
昧
著
對
真
理
有
清
楚
的
理
解
;
而
且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連
一
些
偶
發
的
事
實

|
|
如

•• 

我
現
在
正
坐
著
這
個
事
實
l
l
'

也
可
以
被
認
知
。
它
也
有
可
能
這
麼
意
味
著

•• 

對
必
然
的
|
!
有

別
於
偶
然
的
i
|
真
理
!
能
清
楚
的
理
解
。
或
者
第
三
種
可
能
的
意
思•• 

「
經
由
對
兩
種
必
然
真
理
的
清
楚
理

解
，
而
能
理
解
一
種
必
然
真
理
.
，
•••••• 

在
這
個
意
羲
上
，
它
便
是

•• 

在
上
述
的
定
義
中
，
已
理
解
了
『
認
知
』

。
」
@這

種
對
一
些
必
然
真
理
的
堅
持
，
萬
不
可
被
當
成
這
個
意
思•• 

對
奧
坎
來
說
，
有
關
偶
然
的
事
物
，
並
不

可
能
有
科
學
的
知
識
。
委
實
，
他
不
認
為
;
有
關
偶
然
的
事
物
，
與
涉
指
當
前
的
時
閱
(
就
是
和
說
話
者
有
關

的
時
間
)
的
一
種
肯
言
及
斷
言
命
題
，
會
是
一
種
必
然
的
真
理
。
不
過
，
他
卸
主
張•• 

包
括
諸
語
詞
(
即
表
徵

一
些
偶
然
事
物
)
的
肯
言
與
斷
言
命
題
，
如
果
它
們
都
是
有
關
可
能
性
的
否
言
與
假
言
命
題
，
就
會
是
必
然

的
;
不
然
，
就
會
被
認
為
等
同
於
它@
ι
、
換
句
話
說
，
奧
故
把
包
括
諸
語
詞
(
乃
表
徵
著
偶
然
事
物
)
的
必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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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題
，
就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
它
們
對
於
主
詞
諸
語
詞
所
表
徵
的
各
個
事
物
(
就
在
該
事
物
存
在
的
時
投m
H
H

F
o
z
s
o

。
肉
片F
O
O
M
E
g
g

。
肉
串
丘

S
Z
m
)
，
乃
是
真
確
的
l
|
，
認
為
是
等
問
於
假
言
命
題
。
因

此
，
「
每
個
X

是
Y

」
這
命
題
(
X
係
表
徵
偶
然
的
事
物
，
Y

則
表
徵
共
﹒
有
一
種
性
質
)
，
如
果
被
認
為
等
同

於
「
如
果
有
一
個
X

，
它
便
是Y
」
，
或
者
「
如
果
說
任
何
東
西
它
是
一
個
X

為
具
，
說
它
是
Y
也
為
真
」
;

那
麼
，
它
便
是
必
然
的
。

‘
論
證
對
於
奧
扶
來
說
，
是
對
一
個
主
詞
諸
屬
性
的
證
嘴
，
而
非
對
該
主
詞
的
存
在
的
證
蹄
。
例
如
，
我
們

不
能
論
詮
有
某
種
獸
辜
的
存
在
。
不
過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論
證
這
個
命
題•• 
它
具
有
某
種
的
性
質
。
說
真
的
，

靠
著
經
驗
，
我
們
才
能
知
道
它
有
這
種
性
質
;
可
是
，
如
果
由
於
我
們
已
經
驗
了
它
，
才
知
道
這
個
事
實
;
那

麼
，
我
們
仍
是
不
知
道
這
個
事
實
的
「
理
由
」
的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從
獸
靈
的
本
性
(
當
然
，
知
道
它
部
預

設
了
經
驗
)
，
顯
示
出
它
必
然
擁
有
這
個
性
質
，
我
們
便
獲
得
了
論
證
的
知
識
。
奧
故
把
不
可
忽
觀
的
重
要
性

，
附
加
在
這
種
知
識
上•• 

他
絕
不
是
一
個
輕
說
三
段
論
法
的
人
。
「
三
段
論
式
在
每
個
領
城
裹
，
同
模
是
通
用

的
」
。
@
當
然
，
奧
故
不
曾
布
這
個
意
思
的•• 

用
三
段
論
法
，
便
可
以
證
明
所
有
的
真
命
題
。
不
過
，
他
卸
認

為
，
在
所
有
可
以
獲
得
科
學
知
識
的
材
料
上
，
三
段
論
的
推
理
則
保
有
效
力
。
換
句
話
說
，
他
墨
守
著
亞
里
斯

多
德
有
關
論
證
性
「
科
學
」
的
觀
念
。
鑑
於
奧
坎
並
非
不
常
被
稱
為
一
個
「
經
驗
主
義
者
」
這
事
實
，
仍
要
常

記
在
心
的
是
有
關
他
哲
學
的
「
理
性
主
義
者
」
的
一
面
。
當
他
說
科
學
係
關
涉
著
命
題
時
，
他
可
不
是
意
味
著

科
學
全
和
實
在
界
絕
線
，
或
者
，
論
證
不
可
能
告
訴
我
們
有
關
事
物
的
任
何
東
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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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奧
坎
之
三

直
免
知
識
i
l
a

神
的
構
筑
可
以
對
一
個
不
存
在
的
事
物
產
主
直
覺
「
知
識
」
l
|

骨
界
秩

序
的
偶
存
性
i
|

闢
係
l
l
l

因
呆
拌
|
|
運
動
與
時
間
|
|
結
語

-

奧故之三

接
奧
坎
說
，
科
學
係
關
涉
著
普
遍
命
題
;
而
三
段
論
法
的
論
證
'
在
嚴
格
的
意
義
上
，
是
科
學
所
特
有
的

推
理
模
式

•• 

科
學
上
的
一
種
同
意
，
即
是
對
一
個
命
題
的
真
的
一
種
同
意
。
不
過
，
這
並
不
表
示

•• 

對
奧
故
來

說
，
科
學
知
識
在
先
天
的
妥
。
且
早
已
意
義
上
，
是
天
生
的
原
理
或
觀
念
的
一
種
發
展
。
相
反
的
，
直
覺
知

識
，
才
是
首
要
的
與
基
本
的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了
全
體
大
於
部
分
這
個
命
題
，
我
們
將
會
承
認

•• 

在
心

靈
理
解
了
諸
語
詞
的
一
意
義
之
同
時
，
它
使
贊
同
一
該
命
題
的
真
;
不
過
，
這
卸
木
意
味
一
該
命
題
即
是
天
生
的
。
缺

乏
了
經
驗
，
就
不
會
宣
示
出
這
個
命
題
，
我
們
也
不
應
理
解
諸
語
詞
的
意
義
。
再
說
，
如
論
證
一
個
屬
性
歸
屬

於
一
個
主
膛
，
是
可
能
的
;
那
麼
，
使
我
們
知
道
布
達
接
一
個
主
體
的
，
便
是
要
靠
經
驗
或
者
直
覺
知
識
。
例

如
，
論
詮
有
關
(
一
個
)
人
的
一
個
屬
性
，
即
預
設
了
對
眾
人
有
一
個
直
覺
知
識
。
「
除
非
被
直
覺
地
認
知
，

第五章• 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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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則
，
沒
有
一
個
東
西
本
身
能
夠
自
然
地
設
認
知
」
。
﹒
奧
坎
在
這
兒
正
主
張
說
:
對
神
的
本
質
，
如
同
她
的

本
體
，
我
們
不
可
能
擁
有
一
種
自
然
知
識
;
因
為
，
我
們
沒
有
有
關
神
的
自
然
直
覺
。
不
過
，
這
個
原
理
，
均

是
共
有
普
遍
性
的
。
所
有
的
知
識
，
都
基
於
經
驗
。

直
覺
知
識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
有
關
一
個
事
物
的
直
覺
知
識
兮
。
佇
立
古
古Z
E

〈
也
)
，
便
是
對
這
一
種

東
西
的
認
知

•• 

藉
著
它
，
人
便
可
以
獲
知
一
個
事
物
到
底
是
否
存
在
。
如
果
存
在
，
知
性
便
直
截
判
斷
該
事
物

存
在
，
並
且
明
確
地
斷
定
它
存
在
著
;
除
非
由
於
該
項
認
識
有
些
不
完
備
，
它
偶
而
才
受
到
阻
擾
。
」
@
由
而

，
直
覺
知
識
，
便
是
對
一
個
作
為
存
在
物
的
事
物
的
直
截
理
解
;
它
使
心
靈
對
該
事
物
的
存
在
，
能
夠
形
成
一

種
偶
然
命
題
。
不
過
，
直
覺
知
識
，
也
是
對
這
一
種
東
西
的
認
知•• 

「
當
認
知
了
某
些
事
物
之
時
|
|
此
物
原

就
存
在
他
物
之
中
，
或
與
他
物
保
有
局
部
性
的
距
離
，
或
在
其
它
某
個
方
面
與
他
物
有
所
關
聯
|
|
'
心
靈
靠

著
對
那
些
事
物
的
簡
單
理
解
，
便
能
立
即
知
道
該
物
是
否
原
就
存
在
、
或
者
原
就
沒
有
，
它
是
否
看
距
離
，
以

及
因
而
具
有
其
它
偶
然
的
真
理
。•.•••. 

例
如
，
如
果
蘇
格
拉
底
真
是
個
白
人
，
那
麼
，
理
解
了
蘇
格
拉
底
與
白

色
(
的
性
質
)
，
藉
著
它
，
便
可
以
明
顯
地
知
道
.. 

蘇
格
拉
底
是
白
人
，
便
是
直
覺
的
知
識
。
一
般
而
言
，
對

一
個
語
詞
、
或
某
些
語
詞
，
也
就
是
對
一
個
東
西
、
或
某
些
事
物
的
每
種
簡
單
的
理
解
|
|
藉
著
它
，
便
可
以

認
知
一
些
偶
然
的
真
理
，
尤
其
與
存
在
物
有
關
的
偶
然
真
理
|
|
，
它
便
是
直
覺
的
知
識
。
」
@
於
是
，
對
一

些
存
在
事
物
的
直
截
理
解
，
即
產
生
了
直
覺
知
識
。
有
關
一
個
個
別
事
物
的
概
念
，
設
使
人
不
把
這
個
概
念
，

詮
釋
成
有
關
知
識
的
一
種
「
媒
介
」
(
自
旦
古
白
宮
。
)
，
它
便
是
理
解
該
事
物
之
心
靈
裹
的
自
然
表
達
。
「

我
要
說
飢
不
管
是
感
性
的
、
或
者
知
性
的
直
覺
理
解
，
事
物
並
未
被
安
置
在
任
何
的
荐
者
情
態
l
!

創
作
為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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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與
認
知
行
動
之
間
的
一
種
媒
介
。
也
就
是
我
要
指
明

•• 

毋
須
事
物
本
身
與
行
動
(
藉
之
，
即
見
到
、
或
理
解

了
它
)
之
間
的
任
何
媒
介
，
就
可
以
直
截
認
知
事
物
本
身
之
@
換
句
話
說
，
直
覺
，
便
是
對
一
個
事
物
、
或

某
些
事
物
的
立
即
理
解
。
它
自
然
導
致
了
「
事
物
存
在
」
這
個
判
斷
;
不
然
，
就
是
有
關
它
的
某
個
偶
然
命
題

，
像
「
它
是
白
色
的
」
。
有
關
這
類
判
斷
的
保
證
，
僅
是
證
攘
，
即
直
覺
的
明
顯
特
質
|
|
它
帶
有
導
致
判
斷

的
自
然
程
序
的
特
質
。
因
此
，
我
要
說
，
直
覺
知
識
，
便
是
通
切
的
個
別
知
識
。
•••••• 

因
為
，
一
個
事
物
而
非

其
它
的
事
物
，
自
然
引
生
了
它
;
其
它
的
事
物
，
是
無
法
引
生
它
的
。
」
@

顯
然
，
奧
故
並
非
只
談
到
感
覺•• 

他
所
談
到
的
，
是
對
一
個
個
別
事
物
的
一
種
智
的
直
覺
;
該
物
而
非
其

它
的
任
何
東
西
，
引
生
了
它
。
此
外
，
對
他
來
說
，
直
覺
並
不
限
於
對
可
覺
知
的
、
或
物
質
的
事
物
的
直
覺
。

他
明
白
說
道
，
我
們
直
覺
地
認
知
了
我
們
本
人
的
行
動
;
這
種
直
覺
，
導
致
了
形
成
「
有
一
種
理
解
力
(
悟
性

)
」
與
「
有
一
種
意
志
」
這
類
的
命
題
。
@
亞
里
斯
多
德
曾
說
，
外
界
的
事
物
，
除
非
先
落
入
感
官
界
，
不
然

，
無
法
被
瞭
解
;
而
且
，
攘
他
的
君
法
，
那
些
事
物
僅
是
可
覺
知
之
物
。
而
有
關
那
些
事
物
，
這
位
權
威
是
說

對
了
;
不
過
，
有
關
心
靈
，
邦
不
然
。
」
@
攘
奧
欽
的
兒
解
，
誠
如
直
覺
知
識
先
於
抽
象
知
識
，
我
們
可
以
說

|
|
用
一
種
較
後
來
的
說
法
|
|
，
感
覺
與
內
觀
，
即
是
我
們
有
關
存
在
的
實
物
之
所
有
自
然
知
識
的
兩
種
來

源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人
可
以
稱
他
是
一
個
「
經
驗
主
義
者
」
;
不
過
，
在
這
一
點
上
，
懷
疑
先
天
觀
念
，
與

不
信
宿
關
存
在
實
物
之
純
「
先
天
」
知
識
的
任
何
其
他
的
中
世
哲
學
家
，
也
像
他
一
樣
是
「
經
驗
主
義
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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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已
得
知
，
有
關
一
個
事
物
的
直
覺
知
識
，
對
奧
故
來
說
，
乃
是
受
到
該
物
而
非
任
何
其
它
的
東
西
所

引
生
。
換
句
話
說
，
直
覺
|
|
作
為
有
關
個
別
存
在
物
的
直
截
理
解
|
|
'
帶
有
它
自
身
的
保
證
。
木
過
，
如

向
人
所
熟
知
的
，
他
卸
主
張
，
神
可
以
在
我
們
心
中
，
引
生
者
關
一
個
不
管
真
正
存
在
那
兒
之
事
物
的
直
覺
。

「
除
非
對
象
(
事
物
)
存
在
於
遍
當
的
距
離
之
內
，
否
則
，
便
不
能
自
然
地
引
生
直
覺
知
識
;
不
過
，
超
自
然

地
引
生
，
則
是
可
能
的
。
」
@
「
如
果
你
】
說
，
單
單
只
有
神
可
以
引
生
它
(
直
覺
)
，
還
是
對
的
。
」
@
「
藉

著
神
的
大
能
，
對
於
一
個
不
存
在
的
事
物
(
對
象
)
，
即
可
以
產
生
直
覺
知
識
(
8
個
旦
旦
。
古
Z
Z
古
巴
。

」
@
因
此
，
在
奧
故
…
被
非
難
的
命
題
當
中
，
我
們
找
到
了
這
一
條
，
大
意
是
說

•• 

「
直
覺
知
識
本
身
，
對
於
一

個
不
存
在
的
事
物
，
必
然
和
一
個
存
在
物
同
攘
的
關
切
;
對
於
非
存
在
，
也
必
然
和
存
在
一
樣
受
到
重
觀
。
」

無
疑
，
還
是
對
奧
欽
的
立
場
，
所
作
的
一
種
詮
釋
性
的
摘
述
。
而
?
既
然
它
好
像
軾
觸
了
他
看
關
直
覺
知
識

1
1

係
與
抽
象
知
識
有
別
(
在
這
意
義
上
，
它
乃
是
從
命
題
中
的
語
詞
，
所
表
徵
的
事
物
之
存
在
、
或
不
存
在

抽
離
出
來
的
知
識
)
l
l
的
說
闕
，
以
下
的
評
述
，
或
許
有
助
於
使
他
的
立
場
清
晰
一
點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1. 

當
奧
故
說
，
神
可
以
在
人
的
心
中
製
造
有
關
一
個
不
存
在
的
事
物
(
對
象
)
的
直
覺
之
時
，
他
乃
是
依
靠

下
述
命
題
的
真

•• 

神
可
以
直
接
製
造
，
及
保
存
他
平
常
透
過
次
困
的
媒
介
而
製
造
的
事
物
。
例
如
，
星
辰
的
實

際
存
在
，
在
人
的
心
中
，
即
可
以
正
常
且
自
然
地
製
造
右
關
星
辰
的
直
覺
。
一
道
接
的
說
，
乃
是
指
著•• 

神
藉
著

一
種
次
因
，
也
就
是
星
辰
本
身
，
在
人
的
心
中
製
造
了
看
關
星
辰
的
直
覺
知
識
。
於
是
，
根
據
奧
欽
的
原
則
，



神
無
需
次
因
，
便
可
以
直
截
製
造
這
個
直
覺
。
如
呆
，
這
會
包
油
一
種
矛
盾
，
她
便
亦
能
這
磨
作
.
，
不
過
，
它

可
不
會
蘊
涵
一
種
矛
盾
。
「
神
透
過
一
個
次
因
的
媒
介
所
製
造
的
每
一
一
碩
放
呆
，
她
都
能
夠
靠
她
自
己
直
接
製

造
。
」
@

2. 

不
過
，
一
神
卸
不
能
在
人
的
心
中
，
製
造
有
關
這
個
命
題
的
開
顯
的
知
識•• 

星
辰
在
它
們
不
存
在
之
時
，
都

是
存
在
著
;
因
為
，
「
明
顯
的
」
這
一
詞
的
內
涵
，
搞
蘊
著
星
辰
真
是
存
在
的
。
「
神
不
可
能
在
人
的
心
中
，
製

造
這
種
知
識•• 

一
個
事
物
縱
令
是
不
存
在
，
因
它
!
均
可
以
開
顯
地
知
道
它
是
存
在
著
;
因
為
，
它
包
泊
了
一
種

矛
盾
。
那
是
由
於
這
種
明
顯
的
知
識
正
意
味
著

•• 

它
事
實
上
，
就
像
被
同
意
的
命
題
所
陳
述
的
一
般
。
」
@

3. 

奧吉夫之三

因
而
，
奧
故
的
論
站
，
似
乎
就
是.• 
神
可
以
在
人
的
心
中
，
製
造
一
種
對
不
真
正
存
在
的
對
象
(
事
物
)

之
直
覺
的
行
動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她
可
以
在
人
心
裳
，
製
造
一
些
生
理
學
與
心
理
學
上
的
情
境
，
以
便
正
常

地
導
引
人
們
同
意
「
事
物
是
存
在
著
」
這
個
命
題
。
例
如
，
神
可
以
藉
視
覺
的
器
官
，
立
部
製
造
所
有
那
些
印

象
|
|
郎
星
光
|
|
所
自
然
製
造
的
印
象
。
不
然
，
人
可
以
把
這
件
事
作
這
麼
處
理•• 
當
一
塊
白
細
布
不
存
在

之
時
，
神
不
可
能
在
我
心
中
'
製
造
有
關
這
塊
白
細
布
的
實
際
意
象
:
因
為
，
它
包
涵
了
一
種
矛
盾
。
不
過
，

即
使
這
塊
白
細
布
一
小
真
正
存
在
那
兒
，
她
也
可
能
在
我
心
中
，
製
造
見
到
一
塊
白
細
布
之
際
所
牽
涉
的
一
些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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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
情
境
。

4. 

第三卷

在
他
的
評
論
家
看
來
，
奧
故
對
語
詞
的
選
擇
，
似
乎
是
弄
錯
了
，
又
很
不
幸
。
一
方
面
，
在
陳
說
神
無
法

引
生
這
種
明
顯
的
知
識
l
i
-
-種
事
物
，
當
它
不
存
在
之
時
間
存
在
著
|
|
之
後
，
他
又
說
道•• 

「
神
可
以
引

生
一
種
我
藉
以
相
信
一
個
不
存
在
之
物
係
存
在
署
的
『
可
信
的
』
行
動
」
;
並
且
，
他
解
釋
說
:
「
『
可
信
的

』
觀
念
，
將
是
抽
象
的
，
而
非
直
覺
的
。
」
@
如
果
把
它
當
成
這
種
意
思
，
似
乎
是
十
分
容
易
的
事
•. 

在
沒
有

星
辰
之
際
，
神
可
以
在
我
們
心
裹
，
製
造
我
們
在
星
辰
存
在
之
際
所
自
然
兵
者
的
一
切
身
心
的
情
境
;
而
且
，

我
們
也
會
擁
有
有
關
諸
星
辰
的
真
相
的
一
種
知
識
(
就
視
覺
而
能
獲
得
這
種
知
識
來
說
)
，
縱
使
不
可
能
把
這

種
知
識
，
貼
切
地
吽
做
「
直
覺
」
。
另
一
方
面
，
奧
坎
似
乎
把
神
說
成
能
在
我
們
心
裹
，
製
造
有
關
一
個
不
存

在
的
對
象
(
事
物
)
的
「
直
覺
的
知
識
」
'
縱
使
這
種
知
識
並
不
「
明
顯
」
。
此
外
，
他
好
像
不
單
單
是
這
樣

表
示
:
一
神
可
以
在
我
們
心
中
，
製
造
有
關
對
象
的
本
質
的
直
覺
知
識
;
因
為
，
他
承
認•• 

「
神
可
以
製
造
一
種

屬
於
這
相
同
的
種
的
贊
同
，
猶
如
那
屬
於
『
這
白
色
(
的
性
質
)
存
在
著
』
|
|
在
它
並
不
存
在
之
時
|
|
該

偶
然
命
題
的
明
顯
的
贊
同
。
」
@
如
果
可
以
適
切
地
說
，
神
能
夠
在
我
們
心
中
，
製
造
贊
同
一
個
肯
定
一
種
不

存
在
的
對
象
的
存
在
的
命
題
，
而
且
;
如
果
可
以
遍
切
地
把
這
種
贊
同
，
吽
做
一
種
「
可
信
的
行
動
」
與
「
直

覺
知
識
」
;
那
麼
，
人
便
只
能
假
定
說
，
把
神
說
成
可
以
在
我
們
的
心
中
，
製
造
那
事
實
上
不
全
然
是
直
覺
知

識
的
直
覺
知
識
，
乃
頗
為
過
當
的
。
然
而
，
這
樣
說
，
似
乎
將
包
洒
一
種
矛
盾
。
藉
「
不
明
顯
」
這
個
詞
，
以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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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制
「
直
覺
知
識
」
，
似
乎
等
於•• 

以
後
者
來
揀
消
前
者
。

我
的
意
思
是
，
從
奧
坎
的
觀
點
，
可
能
會
令
人
滿
意
地
把
這
些
困
難
掃
除
盡
淨
。
例
如
，
他
說
:
「
直
覺

上
君
到
一
隻
吐
火
獸
，
便
是
一
種
矛
盾
」
。
不
過
，
「
故
君
到
的
，
實
際
上
，
並
不
是
在
心
靈
之
外
的
東
西
，

只
要
它
會
是
一
種
印
象
，
或
同
時
是
一
種
實
際
的
實
在
物
，
它
就
不
是
一
種
矛
盾
。
」
@
如
果
神
已
消
蔽
了
星

辰
，
她
仍
然
可
以
在
我
們
心
中
，
引
生
出
見
到
那
一
度
存
在
的
東
西
的
行
動
;
這
是
就
主
觀
上
所
考
慮
的
行
動

而
論
，
正
如
她
可
以
讓
我
們
對
未
來
行
將
發
生
的
事
有
一
個
影
象
。
在
已
發
生
這
第
一
情
況
上
，
與
將
發
生
這

第
二
情
況
上
，
這
兩
種
行
動
中
的
任
何
一
種
，
都
會
是
一
種
直
截
的
理
解
。
不
過
，
即
使
是
那
接
，
它
尤
其
會

有
這
個
涵
義
.• 

如
果
我
們
贊
同
了
「
這
些
東
西
現
在

(
5
4
4
)存
在
著
」
這
個
命
題
，
該
項
贊
同
，
可
能
就
是

神
所
製
造
的
;
除
非
有
人
願
意
說
，
神
會
來
欺
騙
我
們
。
這
大
概
就
是
，
奧
故
的
神
學
對
于
們
提
出
異
議
的
論

點
所
在
，
而
不
是
僅
是
這
個
主
張•. 

神
可
以
直
截
影
響
我
們
的
感
官
。
然
而
，
必
須
記
住
的
是
，
奧
故
已
把
作

為
客
觀
的
證
攘
，
同
作
為
一
種
心
理
學
上
的
狀
態
的
確
信
詳
子
區
分
了
。
擁
有
後
者
，
並
不
確
然
地
保
證
擁
有

了
前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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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任
何
情
況
，
人
必
須
記
住
.. 

奧
坎
並
未
提
到
事
件
之
自
然
的
行
程
。
他
沒
說
，
神
事
實
上
以
這
種
方
式

在
行
動
;
他
只
是
說
，
神
能
夠
因
祂
的
全
能
，
以
這
種
方
式
行
動
。
然
而
，
神
是
全
能
的
，
對
奧
故
來
說
，
並

木
是
用
哲
學
可
加
以
證
朗
的
一
種
真
理•• 
唯
有
靠
信
仰
，
才
能
夠
得
知
。
如
果
我
們
從
純
哲
學
的
觀
點
來
審
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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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件
事
，
那
麼
，
神
祇
在
我
們
心
中
製
造
有
關
不
存
在
的
對
象
(
事
物
)
的
種
種
直
覺
，
便
不
會
發
生
。
另
一

芳
面
，
奧
故
就
這
件
事
所
必
須
陳
述
的
，
己
可
佩
地
說
明
出

•• 

他
身
為
一
位
共
有
顯
著
的
神
學
先
見
的
思
想
家

，
如
同
以
往
，
有
打
破
純
哲
學
與
自
然
秩
序
，
且
使
它
隸
屬
於
神
的
自
由
與
全
能
的
傾
向
。
它
還
說
明
了
，
他

的
主
要
原
則
之
一
就
是

•. 

當
兩
種
事
物
彼
此
有
別
時
，
它
們
之
間
沒
有
絕
對
必
然
的
關
聯
。
且
來
考
慮
一
種
行

動
吧
。
我
們
見
到
眾
星
辰
的
行
動
，
郎
和
眾
星
辰
本
身
有
所
分
別

•• 

於
是
，
在
神
的
全
能
可
以
消
誠
後
者
，
而

保
全
前
者
的
意
羲
上
，
它
和
它
們
是
各
自
有
別
的
。
那
麼
，
如
果
奧
故
不
能
夠
滿
意
的
知
道
，
對
肯
定
這
一
種

必
然
關
聯
的
命
題
加
以
否
定
，
即
蘊
泊
對
矛
盾
原
理
的
否
定
;
他
的
傾
向
，
便
始
終
要
破
除
一
些
想
像
上
的
必

然
關
聯
|
|
它
們
在
某
芳
面
，
似
乎
會
限
制
神
的
全
能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一‘-
誠
如
我
們
所
知
，
奧
故
的
堅
稱
，
直
覺
知
識
是
我
們
認
識
存
在
物
的
基
礎
與
來
源•• 
，
還
是
代
表
他
的
哲
學

里
「
經
驗
主
義
者
」
那
一
面
。
他
這
層
面
的
思
想
，
還
可
能
說
成
是
反
映
在
他
這
樣
的
宣
稱
上•• 

世
界
的
秩
序

，
依
隨
著
神
的
選
擇
。
斯
考
特
已
在
神
的
目
的
選
擇
與
祂
的
手
段
選
擇
之
間
，
作
了
一
項
區
分
;
好
像
人
可
以

作
示
意
性
地
表
述
i
|

神
「
先
是
」
示
意
了
目
的
，
「
然
後
」
才
選
擇
了
手
段
。
然
而
，
奧
坎
卸
拒
棄
了
這
種

說
法
。
「
好
像
不
能
說
得
得
體
的
是•• 
在
某
個
東
西
到
最
後
才
是
(
被
命
定
)
以
前
，
神
即
示
意
了
目
的
;
因

為
，
在
那
兒
C
神
的
心
中
)
，
沒
有
這
一
類
的
優
先
的
行
動
，
(
在
神
的
心
中
)
也
沒
有
像
祂
所
要
求
的
這
類

瞬
間
。
」
@
除
均
有
神
人
間
形
同
性
論
這
種
說
法
，
它
似
乎
減
損
了
有
關
世
界
秩
序
的
完
全
偶
然
性
。
目
的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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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
與
手
段
選
擇
兩
者
，
完
全
是
偶
然
的
。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
我
們
必
須
把
神
描
繪
成
易
於
日
日
、

4此
時
時

改
變
世
界
秩
序
的
一
種
性
情
多
鏈
的
超
人
。
偎
定
神
巳
選
擇
了
一
種
世
界
秩
序
，
該
秩
序
依
舊
是
穩
定
的
。
不

過
，
對
秩
序
的
選
擇
，
絕
不
是
必
然
的.• 

它
乃
是
神
的
選
擇
，
且
單
是
神
的
選
擇
的
結
果
。

當
然
，
這
個
立
場
，
和
奧
故
對
神
的
全
能
與
自
由
的
關
切
有
密
切
關
聯
;
而
，
把
它
說
成
在
任
何
方
面
，

都
反
映
他
的
「
經
驗
主
義
者
」
該
層
面
的
哲
學
，
似
乎
是
不
適
當
的
;
因
為
，
還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的
立
場
。
不

過
，
我
的
意
思
卸
是
這
攘•• 

如
果
世
界
秩
序
全
憑
神
的
選
擇
而
定
，
「
先
天
地
」
演
釋
出
它
，
顯
然
是
不
可
能

的
。
如
果
我
們
想
知
道
它
的
真
相
，
人
就
必
須
檢
視
它
實
際
上
的
真
相
。
奧
欽
的
立
場
，
基
本
上
，
可
能
是
一

種
神
學
家
的
立
場
;
只
是
，
它
的
自
然
結
果
，
均
是
對
一
些
實
際
的
事
實
集
中
注
意
力
，
且
會
打
斷
人
可
能
藉

純
粹
「
先
天
的
」
推
理
，
以
重
建
世
界
秩
序
的
任
何
念
頭
。
如
果
這
一
種
念
頭
，
出
現
在
「
近
代
」
哲
學
古
典

期
兌
康
德
的
歐
陸
理
性
主
義
牛
，
當
然
，
便
不
應
在
十
四
世
紀
奧
坎
主
義
襄
尋
找
它
的
始
源•• 

它
自
然
和
數
學

與
數
學
物
理
的
影
響
有
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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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奧
欽
的
傾
向
，
是
將
世
界
分
裂
成
幾
個
「
絕
對
體
」
。
這
也
就
是
說
，
他
的
傾
向
，
是
將
世
界
分

裂
成
各
不
相
同
的
實
在
(
體
)
;
其
中
的
每
一
種
，
都
依
賴
著
神
。
只
是
，
在
它
們
之
間
，
沒
有
必
然
的
關
係

•• 

世
界
秩
序
，
在
邏
輯
上
並
非
先
於
神
的
選
擇
;
倒
是
，
在
邏
輯
上
，
係
後
於
神
對
個
別
的
偶
然
實
在
(
體
〉

的
選
擇
。
叉
，
這
相
同
的
傾
向
，
也
反
映
在
他
對
諸
關
係
的
處
理
上
。
假
使
同
意
僅
有
一
些
個
別
有
差
異
的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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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門
體
)
存
在
著
，
並
且
，
這
唯
一
獨
立
於
心
靈
之
外
的
差
異
，
係
一
種
真
實
的
差
異
，
就
像
已
區
分
的
、
或

可
區
分
的
實
在
(
體
)
之
間
的
這
種
差
異
;
那
麼
，
它
便
引
生
著

•• 

如
果
有
一
種
關
係
'
是
一
種
不
同
的
實
在

(
體
)
，
即
是
說
，
係
和
該
關
係
的
諸
語
詞
有
所
差
別
;
則
，
就
像
已
區
分
或
可
區
分
之
意
義
上
，
它
必
須
和

諸
語
詞
真
正
有
所
不
同
。
「
如
果
我
主
張
，
一
種
關
係
即
是
一
種
事
物
，
我
就
應
該
和
若
望
(
斯
考
特
)
一
致

說
道
，
它
是
和
它
的
基
礎
有
所
不
同
的
一
種
事
物
。
只
是
，
我
應
該
(
和
他
)
有
所
分
別
地
說
，
每
一
種
關
係

，
真
和
它
的
基
礎
有
所
差
異
。
.•••.• 

因
為
，
我
並
不
承
認
，
受
造
物
之
中
存
有
一
種
形
式
上
的
差
別
。
」
@
不
過

，
主
張
一
種
關
係
乃
和
它
的
根
基
真
有
所
差
異
，
將
是
荒
謬
的
。
如
果
是
這
樣
，
神
也
可
能
製
造
父
子
關
係
這

一
層
關
係
，
而
把
它
贈
給
一
向
沒
生
育
的
人
。
事
實
就
是•• 

一
個
男
人
當
他
生
了
小
弦
時
，
就
被
稱
作
一
位
「

父
親
」
;
並
不
必
要
求
一
種
第
三
實
在
(
體
)
的
存
在
，
即
一
種
聯
繫
父
子
關
係
的
父
性
關
係
。
例
如
，
史
密

斯
a
B
X
Y
)同
樣
的
可
說
成
和
勃
朗
(
白
片
。
巧
也
相
像
;
因
為
，
史
密
斯
是
人
，
勃
朗
也
是
一
個
人
。
不
然

就
是
，
史
密
斯
是
白
人
，
勃
朗
是
黑
人

•• 

它
不
必
然
要
求
一
個
第
三
實
在
(
體
)
，
即
一
種
相
似
性
的
關
係
，

加
上
若
干
「
絕
對
的
」
實
體
與
性
質
;
如
果
有
人
要
求
了
一
個
第
三
實
在
(
體
)
，
便
將
產
生
荒
謬
的
結
論
。

@
諸
關
係
乃
是
示
意
諸
絕
對
體
的
一
些
名
目
或
語
詞
;
像
這
樣
的
一
種
關
係
，
在
心
靈
之
外
並
沒
有
實
物
。
例

如
，
沒
有
一
種
宇
宙
秩
序
，
係
和
宇
宙
的
存
在
成
素
有
實
際
地
、
或
真
正
地
不
同
。
@
奧
故
並
未
說
，
一
種
關

係
，
即
等
同
於
它
的
根
基
。
「
我
沒
說
，
一
種
關
係
就
和
它
的
根
基
真
正
相
同
;
我
只
是
說
，
一
種
關
係
不
是

根
基
，
它
僅
是
靈
魂
之
中
的
一
種
『
意
向
』
或
概
念
，
用
以
表
徵
數
個
絕
對
體
。
」
@
當
然
，
奧
故
賴
以
進
行

的
原
則
，
乃
是
經
濟
原
則•• 

我
們
所
提
及
諸
關
係
的
方
式
，
無
領
把
諸
關
係
假
定
成
真
實
的
實
在
(
體
)
，
便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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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令
人
滿
意
地
加
以
分
析
、
或
闡
興
。
以
奧
故
的
觀
點
，
這
便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意
見
。
例
如
，
後
者
不
致
容

許
每
個
動
者
本
身
，
必
然
是
被
動
的
。
不
過
，
這
卸
隱
涵
著
，
諸
關
係
並
不
是
一
些
和
絕
對
事
物
有
所
不
同
的

實
在
(
體
)
;
因
為
，
如
果
它
們
是
的
話
，
動
者
便
要
接
受
一
種
關
係
，
因
而
，
它
本
身
就
要
變
成
鼓
動
的
了

。
@
於
是
，
諸
關
係
都
是
些
表
徵
絕
對
體
的
「
意
向
」
、
或
語
詞
;
縱
使
人
得
附
帶
的
說
，
奧
故
只
把
這
種
學

說
，
應
用
在
被
造
的
世
界
上
;
在
三
位
一
體
中
，
則
存
有
若
干
真
實
的
關
係
。

這
個
理
論
，
自
然
影
響
奧
故
有
關
受
造
物
與
神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清
法
。
縱
使
神
對
受
造
物
的
關
係
'
僅
是

一
種
心
靈
的
關
係
，
但
是
，
在
中
世
紀
奧
故
的
先
輩
們
當
中
，
受
造
物
和
神
仍
有
一
種
真
實
的
關
係
'
這
乃
是

一
種
通
行
的
學
說
。
然
而
，
根
據
奧
故
對
諸
關
係
的
君
法
，
這
個
差
異
，
事
實
上
總
成
為
零
與
子
虛
烏
有
。
諸

關
係
可
以
分
析
成
兩
種
存
在
的
「
絕
對
體
」
;
在
這
方
面
，
陳
述
受
造
物
與
神
之
間
，
存
有
不
同
種
類
的
關
係

'
簡
直
就
是
在
指
明
i
!

就
這
種
說
法
，
是
可
以
認
可
的
|
|

•• 

神
與
受
造
物
，
乃
是
不
同
種
類
的
存
有
者
。

神
創
造
並
保
存
受
造
物
，
而
且
，
後
者
離
開
了
神
便
無
法
生
存
，
乃
完
全
的
員
。
不
過
，
這
並
不
意
味
，
有
一

種
稱
作
本
質
的
依
存
關
係
的
神
臨
的
實
在
(
體
)
，
影
響
了
受
造
物
。
我
們
臆
想
著
，
而
且
提
說
受
造
物
和
神
有

本
質
上
的
關
聯
;
只
是
，
實
際
上
所
存
在
的
，
一
﹒
芳
面
是
神
，
另
一
芳
面
則
是
受
造
物
，
根
本
不
必
設
定
任
何

其
它
的
實
在
(
體
)
。
奧
故
區
分
了
各
式
各
樣
的
涵
義
，
藉
以
能
夠
理
解
「
真
實
的
關
係
」
與
「
心
靈
的
關
係

」
@
。
而
且
，
他
還
願
意
述
說
，
受
造
物
對
神
的
關
係
'
是
一
種
「
真
實
的
」
，
而
不
是
一
種
「
心
靈
的
」
關

係
;
例
如
，
這
個
陳
述
設
便
可
以
假
定
成
下
述
的
意
思•• 

一
個
石
頭
的
產
生
與
神
的
保
存
，
乃
是
真
實
的
，
而

且
並
不
依
賴
人
的
心
靈
。
不
過
，
他
卸
否
定
了
在
石
頭
之
中
，
存
有
任
何
額
外
實
在
(
體
)
的
任
何
觀
念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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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
除
了
石
頭
本
身
，
還
會
者
一
種
稱
作
「
真
實
關
係
」
的
東
西
在
。

西洋哲學史

有
一
種
奧
故
藉
以
嘗
試
指
現
l
l
l

真
實
關
係
會
和
它
們
的
根
基
有
所
不
同
的
想
法
，
乃
是
荒
謬
絕
倫
的

|
|
個
別
方
式
，
則
當
作
特
別
的
提
述
。
如
果
我
移
動
了
我
的
手
指
，
那
麼
，
就
宇
宙
的
所
有
部
分
君
來
，
便

是
改
變
了
它
的
位
置
。
叉
，
如
呆
有
和
它
們
的
根
基
並
不
相
同
的
真
實
關
係
在
的
話
，
「
這
便
會
發
生•• 
就
在

我
的
手
指
運
動
之
當
見
，
整
個
宇
宙
，
也
就
是
，
天
與
地
，
立
刻
充
滿
著
偶
生
物
。
」
@
此
外
，
誠
如
奧
故
所

說
，
如
果
宇
宙
的
部
分
，
共
有
無
限
的
數
目
，
這
也
會
跟
著
產
生

•• 

每
當
我
移
動
了
我
的
手
指
，
宇
宙
間
問
添

滿
了
無
窮
數
目
的
新
鮮
的
偶
生
物
。
他
認
為
，
這
個
結
論
很
荒
謬
。

於
是
，
對
奧
故
來
說
，
宇
宙
係
由
「
(
諸
)
絕
對
體
」
、
諸
實
體
與
絕
對
偶
生
物
所
組
成
;
它
們
可
以
聚

合
成
局
部
較
大
、
或
較
小
相
似
的
事
物
。
不
過
，
卸
不
受
到
所
謂
「
真
實
關
係
」
的
任
何
相
對
的
實
在
(
體
)

所
影
響
。
從
這
兒
，
似
乎
就
會
衍
生
出

•• 

如
呆
構
想
人
可
以
判
讀
出
整
個
宇
宙
的
真
實
反
映
，
乃
是
無
益
的
。

如
呆
人
想
知
道
關
於
宇
宙
的
任
何
事
情
，
他
就
得
對
它
作
經
驗
的
研
究
。
這
種
觀
點
，
應
該
很
有
可
能
被
親
為

有
利
於
對
世
界
的
認
識
，
作
出
一
種
「
經
驗
主
義
者
」
的
探
究
;
當
然
，
它
邦
本
會
導
生

•• 

現
代
科
學
事
實
上

係
街
著
這
種
心
理
背
景
而
發
展
。
儘
管
如
此
，
奧
故
的
堅
持
「
(
諸
)
絕
對
體
」
'
與
他
對
諸
關
係
的
觀
點
，

在
道
理
上
，
可
以
說
成
有
利
於
爾
後
的
經
驗
科
學
的
成
長
。
如
果
把
受
造
物
，
當
成
和
神
共
有
一
種
本
質
上
的

真
實
關
係
'
而
且
，
如
果
欠
缺
理
解
這
種
關
係
，
便
不
能
通
當
的
瞭
解
它
;
那
麼
，
作
這
樣
的
結
論
，
當
是
很

合
理
的

•• 

對
這
芳
面
的
研
究
!
!
帥
，
受
造
物
反
映
了
神i
l
'

乃
是
對
世
人
最
重
要
與
最
看
價
值
的
研
究
。
如

果
不
指
涉
到
神
，
單
在
受
造
物
身
上
並
為
了
受
造
物
而
作
研
究
，
丹
是
一
種
頗
差
勁
的
研
究
;
這
對
世
人
，
祇



會
產
生
一
種
拙
劣
的
認
識
。
不
過
，
如
果
受
造
物
都
是
「
絕
對
體
」
'
那
麼
，
完
全
毋
須
指
涉
到
神
，
便
可
以

很
完
備
地
對
他
們
作
研
究
。
當
然
，
誠
如
我
們
所
知
的
，
當
奧
故
把
受
造
的
事
物
，
說
成
是
「
絕
對
體
」
時
，

他
並
無
意
質
疑
它
們
對
神
的
根
本
依
賴
;
他
的
觀
點
，
十
足
像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的
觀
點
。
不
過
，
仍
有
可
能
的

貝
克
，
如
果
我
們
毋
須
注
意
到
神
就
能
夠
知
道
受
造
事
物
的
本
性
，
則
其
結
果
便
是
•• 

經
驗
科
學
乃
是
一
種
自
律

的
訓
線
。
誠
如
奧
故
所
主
張
的
，
尤
其
在
「
神
」
該
語
詞
完
整
的
意
義
上
，
如
果
不
能
嚴
格
的
證
實
神
的
存
在

;
那
麼
，
便
可
以
把
世
界
從
神
那
兒
抽
離
出
來
就
它
本
身
作
研
究
。
猶
同
德
﹒
拉
加
底
(
宮
﹒
已
O
F
m
m
R
e
)

所
說
的
，
在
這
意
義
上
，
把
奧
故
主
義
說
成
是
「
俗
世
精
神
」
龍
生
中
的
一
種
要
因
與
階
段
，
是
合
乎
情
理
的

c

同
時
，
人
必
須
記
住
，
奧
欽
本
人
絕
不
會
是
一
個
世
俗
論
者
、
或
近
代
的
「
理
性
主
義
者
」
。

五

奧故之三

當
有
人
轉
至
吳
故
對
因
果
律
的
解
說
時
，
他
會
發
現
，
奧
故
詳
細
闡
明
了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四
因
語
。
就
模

範
因
|
|
即
他
所
說
，
席
內
卡
G
S
R
m
)
添
加
的
一
個
第
五
因
的
樣
式
i
i

來
說
，
「
我
要
說
，
除
非
它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斷
言
的
四
種
接
式
之
一
里
的
一
個
原
因
;
不
然
，
嚴
格
地
說
，
沒
有
什
麼
東
西
是
一
個
原
因
。

所
以
，
觀
念
或
範
本
，
嚴
格
上
並
不
是
一
個
原
因
。
話
雖
這
樣
說
，
如
果
有
人
把
「
原
因
」
這
個
名
稱
擴
充
至

(
含
蓋
)
一
切
事
物
，
而
對
它
的
認
識
，
是
某
個
事
物
的
產
生
所
預
設
的
;
那
麼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觀
念
或

範
本
便
是
一
個
原
因
了
;
席
內
卡
就
是
以
這
延
伸
的
意
義
論
說
。
」
@
於
是
，
奧
故
接
納
了
傳
統
亞
里
斯
多
德

把
原
因
區
分
成
形
式
、
質
料
、
目
的
與
動
力
困
的
說
法
;
他
還
斷
言

•• 

「
原
因
的
任
何
樣
式
，
都
布
相
應
於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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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
的
因
果
關
係
(
的
樣
式
)
。
」
@

此
外
，
奧
坎
並
不
否
認•• 

從
一
個
既
存
事
物
的
種
種
特
質
，
也
可
能
論
斷
它
具
有
或
曾
有
一
個
原
因
;
他

本
人
就
使
用
過
因
果
論
證
。
然
而
，
他
卸
否
認
有
關
一
個
事
物
的
簡
單
知
識
(
5
岳
古
古

g

呂
立
自
己
，
可

以
提
供
我
們
對
另
一
個
事
物
的
簡
單
知
識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確
證

•• 

一
個
既
存
事
物
，
具
有
一
個
原
因
;
不
過

，
均
無
法
由
此
引
申•• 

我
們
藉
此
可
以
獲
得
有
關
該
事
物
的
原
因
之
簡
單
與
遍
切
的
知
識
。
這
一
情
形
的
理
由

是•• 

這
襄
所
謂
的
知
識
，
係
來
自
直
覺
;
而
有
關
某
個
事
物
的
直
覺
，
並
非
對
另
一
個
事
物
的
直
覺
。
當
然
，

這
個
原
則
，
在
自
然
神
學
上
有
一
些
小
小
區
分
;
只
是
，
目
前
所
想
強
調
的
是
，
奧
故
不
曾
否
認
一
個
因
果
論

證
，
會
有
任
何
的
有
效
性
。
沒
錯
，
當
兩
個
事
物
的
概
念
有
所
不
同
時
，
對
奧
坎
來
說
，
兩
個
事
物
始
終
即
有

真
正
的
差
異
;
而
且
，
在
兩
個
事
物
有
所
差
異
之
際
，
神
無
需
其
中
一
物
，
也
可
以
創
造
出
另
一
物
。
不
過
，

就
經
驗
實
在
界
的
情
況
來
君
，
人
便
能
夠
分
辨
出
因
果
的
關
聯
。

不
過
，
縱
使
奧
故
依
傳
統
方
式
列
舉
出
四
種
原
因
，
而
且
，
縱
使
他
並
未
駁
斥
因
果
論
證
的
有
效
性
，
他

對
動
力
因
果
律
的
分
析
，
卸
具
有
一
種
顯
著
的
「
經
驗
主
義
者
」
的
色
彩
。
首
先
，
他
認
為
，
雖
然
人
或
許
能

夠
知
道
，
某
個
既
存
事
物
具
有
「
一
個
」
原
因
;
但
是
，
我
們
能
夠
確
認
這
個
明
確
事
物
，
乃
是
那
個
明
確
事

物
的
原
因
的
唯
一
方
式
，
則
要
靠
經
驗

.• 

我
們
無
法
靠
抽
象
推
理
而
證
實
，
X

是
Y

的
原
因
。
這
見
的
X
'

是

某
個
受
造
的
事
物
，
而
Y
'

則
是
另
一
個
受
造
的
事
物
。
其
次
，
對
一
個
因
果
關
係
的
經
驗
測
試
，
乃
是
採
用

臨
現
與
缺
席
法
，
或
排
除
法
。
我
們
無
權
斷
言
X

就
是
Y

的
原
因
，
除
非
我
們
可
以
顯
示

•• 

當
X

存
在
，
Y

即

跟
隨
發
生
，
以
及
當
X

不
存
在
l
l

不
管
其
它
的
要
因
，
是
否
會
存
在
|
|
，
則Y
便
未
跟
著
發
生
。
例
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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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坎之三

「
已
證
實
出
來
的
是
，
火
是
熱
的
原
因
，
因
為
|
|
在
那
時
，
火
在
那
兒
，
而
且
已
除
去
了
所
有
其
它
的
事
物

(
也
就
是
，
所
有
其
它
可
能
的
因
果
要
素
)
1
|
，
熱
在
一
個
被
帶
近
前
來
(
即

•• 

火
)
有
熱
力
的
東
西
中
跟

隨
產
生
。
•.•.•• 

(
同
樣
的
)
這
個
東
西
(
對
象
)
，
即
是
直
覺
知
識
的
原
因
，
也
得
到
了
證
實
。
因
為
，
除
卸

這
個
東
西
，
一
移
聞
所
有
其
它
的
要
素
之
時
，
直
覺
知
識
便
跟
著
發
生
。
」
@

當
然
，
就
要
靠
著
經
驗
，
我
們
才
會
知
道
:
某
個
事
物
，
是
另
一
個
事
物
的
原
因
|
|
還
是
一
種
常
識
的

立
場
。
關
於
這
一
點
，
奧
坎
有
關
測
試
的
觀
念
，
也
是
一
樣
;
為
了
要
確
定
A
、
B

或
C
'

是
否
是
D

的
原
因

，
或
者
，
我
們
是
否
得
接
受
多
樣
的
原
因
，
就
應
該
應
用
測
試
的
觀
念
。
如
果
我
們
發
現
，
即
使
B

與
C

都
不

存
在
，
每
當
A
存
在
，
D

便
一
直
跟
著
出
現
，
而
且
，
當

B

與
C

存
在
時
，
A

一
一
小
存
在
，D
就
絕
對
無
法
發

生
;
那
麼
，
我
們
就
得
這
樣
認
為

•• 

A
是
D

的
原
因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發
現
，
當

A

單
獨
存
在
，
D

便
一
直

無
法
出
現
，
而
且
，
即
令
C

不
存
在
，
每
當
A
與
B

兩
者
存
在
時
，
D

便
總
是
跟
著
發
生
，
我
們
就
得
結
論
說

.. 
A
與
B

是
產
生
D

的
因
果
要
素
。
在
稱
呼
這
些
立
場
之
際
，
我
所
意
味
的
常
識
立
場
是

•• 

它
們
都
是
一
些
會

向
一
般
常
識
，
自
然
地
自
我
舉
薦
的
立
場
;
而
且
，
對
這
兩
芳
的
立
場
本
身
，
也
沒
有
什
麼
革
命
的
味
道
:
我

沒
有
提
出
這
個
建
議
的
意
思
|
|
打
從
科
學
的
觀
點
，
典
故
已
恰
如
其
分
地
提
述
了
這
件
事
。
毋
須
步
加
思
考

，
便
可
明
暸
此
事•. 

在
某
些
情
況
下
，
為
耍
了
解
一
個
事
件
的
假
想
原
因
並
不
存
在
的
結
果
情
形
，
就
不
能
「

移
除
」
該
偎
想
原
因
。
例
如
，
為
了
確
定
月
亮
對
於
潮
汐
是
否
發
生
了
任
何
因
果
的
影
響
，
我
們
便
不
能
移
除

月
亮
，
而
君
君
沒
有
月
亮
時
，
潮
的
。
的
動
向
會
有
什
麼
樣
的
結
果
。
然
而
，
這
卸
不
是
說
真
正
想
要
人
來
注
意

的
論
點
。
因
為
，
期
待
這
樣
的
一
位
思
想
家
|
|
他
不
曾
真
正
關
切
這
件
事
，
而
且
，
對
純
粹
物
理
科
學
的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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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
也
顯
示
較
少
的
興
趣
|
|
'
能
對
科
學
的
歸
何
當
提
出
適
當
的
處
置
，
將
是
荒
謬
之
至
;
尤
其
，
在
對
科

學
芳
法
的
反
省
，
會
真
正
成
為
有
價
值
的
事
以
前
，
科
學
叉
尚
未
達
到
似
乎
應
會
獲
得
的
發
展
程
度
之
時
，
更

是
這
壞
。
我
要
人
來
注
意
的
一
點
，
反
而
是

•• 

就
在
奧
坎
對
動
力
因
果
性
的
分
析
之
際
，
他
已
顯
示
出
把
因
果

關
係
詮
釋
成
不
變
的
、
載
有
規
則
的
系
列
的
一
種
傾
向
。
他
在
某
處
區
分
了
原
因
的
兩
種
意
義
。
在
該
字
眼
的

第
二
層
意
義
上
，
或
許
可
以
把
一
個
前
件
命
題
，
稱
作
是
一
個
和
後
件
命
題
有
關
的
「
原
因
」
。
這
層
意
義
在

此
和
我
們
無
關
，
如
同
奧
坎
明
白
表
示
，
前
件
就
該
語
詞
的
任
何
遍
切
意
義
而
論
，
並
不
是
後
件
的
原
因
。
令

人
感
興
趣
的
，
是
它
的
第
一
義
。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它
(
原
因
)
係
意
昧
著
某
個
事
物
，
即
擁
有
另
一
個
事

物
，
以
作
為
它
的
結
果
。
而
且
，
就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
設
定
了
它
，
即
設
定
了
另
一
個
事
物
，
而
未
設
定
它

，
即
未
設
定
另
一
個
事
物
|
|
，
便
可
以
稱
它
是
一
個
原
因
。
」
@
在
一
個
類
似
這
種
說
法
的
章
節
裹
，
奧
故

好
像
暗
示
著
，
因
果
性
意
即
有
規
則
的
系
列
;
他
似
乎
未
單
單
談
到
，
一
種
瞎
子
應
用
、
以
確
定
某
個
事
物
實

際
上
是
否
是
另
一
個
事
物
的
原
因
的
經
驗
測
試
。
之
後
，
他
沒
有
多
說
什
麼
，
就
將
因
果
性
化
約
成
有
規
則
的

系
列
，
乃
是
不
確
的
;
只
是
，
他
似
已
顯
示
，
把
動
力
因
果
性
化
約
成
有
規
則
系
列
的
一
種
傾
向
。
畢
竟
還
接

做
的
話
，
則
會
和
他
對
宇
宙
的
神
學
觀
點
，
十
分
的
調
和
。
神
已
創
造
了
各
木
相
同
的
事
物
;
在
它
們
之
間
普

遍
流
行
的
秩
序
，
乃
是
純
粹
的
偶
然
。
事
實
上
，
這
些
都
是
有
規
則
的
系
列
。
只
是
，
不
能
說
兩
個
本
同
事
物

間
的
關
聯
，
乃
是
必
然
的
;
除
非
有
人
只
把
必
然
的
意
謂
成•• 

依
賴
神
的
選
擇
的
這
個
關
聯
，
總
是
事
實
上
可

以
觀
察
的
東
西
。
在
這
個
意
羲
上
，
有
人
可
能
會
說
，
奧
故
的
神
學
觀
，
與
他
對
動
力
因
果
性
作
一
種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說
闋
的
傾
向
，
已
聯
手
合
作
。
然
而
，
誠
如
神
已
藉
這
樣
的
芳
式
|
|
某
種
秩
序
得
以
產
生
|
|
'
創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造
了
事
物
，
我
們
便
能
預
測
說
，
我
們
在
過
去
所
經
驗
的
一
些
因
果
關
係
'
在
未
來
也
將
被
經
驗
到
;
即
使
神

靠
著
運
用
她
的
絕
對
權
能
，
而
「
能
夠
」
干
預
這
個
秩
序
。
當
然
，
這
種
神
學
背
景
，
一
般
而
言
，
是
近
代
的

經
驗
主
義
所
欠
缺
的
。

斗.
/、

奧坎之三

顯
然
，
在
討
論
因
果
性
時
，
奧
坎
利
用
了
他
的
剃
刀
，
正
如
他
在
討
論
一
般
的
關
係
時
所
作
的
。
在
他
處

理
運
動
的
問
題
上
，
他
也
利
用
了
它
。
委
賞
，
他
的
使
用
剃
刀
或
經
濟
原
則
，
經
常
和
他
的
哲
學
之
「
經
驗
主

義
者
」
芳
面
有
關
;
還
是
由
於
力
圖
除
去
一
些
本
可
觀
察
的
實
物
|
|
以
他
的
意
見
，
這
些
實
物
的
存
在
不
是

經
驗
的
事
件
(
或
啟
示
的
教
訓
)
所
要
求
的1
l

，
他
才
使
用
這
項
武
器
。
他
的
傾
向
，
始
終
是
趨
於
簡
化
設

們
的
宇
宙
觀
。
當
然
，
這
樣
並
不
就
是
說
，
奧
故
己
作
了
任
何
的
嘗
試
，
要
把
眾
事
物
化
約
成
感
覺
與
料
、
或

由
感
覺
與
料
所
組
成
的
邂
輯
構
成
物
。
這
樣
的
一
種
化
約
，
他
無
疑
會
認
為
是
一
種
過
分
的
簡
化
。
不
過
，
在

承
認
了
實
體
與
絕
對
附
質
的
存
在
之
後
，
他
就
廣
泛
使
用
經
濟
原
則
了
。

在
使
用
傳
統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有
關
動
的
樣
式
的
區
分
之
際
，
奧
故
宣
稱
，
除
了
永
恆
的
事
物
，
質
的
餐

具
、
量
的
改
變
與
位
置
運
動
，
都
不
是
積
極
性
的
東
西
。
@
誠
如
奧
故
所
說
，
在
質
變
的
情
況
上
，
一
個
形
體

係
逐
漸
地
、
接
連
地
，
一
部
分
接
一
部
分
得
到
一
個
形
式
;
而
且
，
除
了
獲
得
性
質
的
事
物
與
已
被
獲
得
的
性

質
，
是
沒
有
必
要
設
定
任
何
其
它
東
西
的
。
當
真
的
是
，
他
否
定
可
以
同
時
獲
得
形
式
的
所
有
成
素
;
不
過
，

這
個
否
定
，
卸
不
是
一
個
事
物
。
設
想
它
是
存
在
的
，
等
於
是
受
到
這
種
錯
誤
的
假
定
所
誤
導

•. 

每
個
不
同
的

第五章.107. 



.108. 

語
詞
或
名
稱
，
都
相
應
於
一
個
不
同
的
事
物
。
著
賞
，
如
果
它
不
是
為
了
像
「
運
動
」
、
「
同
時
性
」
、
「
系

列
」•••••• 

等
抽
象
詞
彙
的
使
用
，
有
關
於
運
動
性
質
的
一
些
問
題
，
便
不
致
為
人
們
製
造
出
這
種
困
難
。
@
奧

故
說
，
在
量
變
的
情
況
上
，
很
明
顯
的
是
，
除
了
「
永
恆
的
事
物
」
之
外
，
沒
有
涉
及
任
何
東
西
。
就
位
置
運

動
來
說
，
除
了
一
個
形
體
與
它
的
場
所
，
亦
即
它
的
地
區
位
置
，
毋
領
設
定
任
何
東
西
。
被
移
動
地
區
位
置
，

「
首
先
，
就
是
要
有
一
個
場
所
，
不
必
設
定
任
何
其
它
的
事
物
;
之
後
，
要
有
另
一
個
場
所
，
沒
有
任
何
介
入

干
涉
的
靜
止
狀
態••••••• 

，
由
此
繼
續
進
行
不
ι
L
i
-
-
.
。
結
果
，
除
了
這
個
事
實
|
|
一
個
形
體
持
續
不
斷
地
在

不
同
的
場
所
，
而
且
，
在
任
何
的
場
所
上
，
也
不
是
靜
庄
的
|
|
以
外
，
毋
讀
任
何
的
事
物
就
能
保
存
(
解
釋

)
運
動
的
整
個
性
質
。
」
@
在
他
處
理
運
動
的
整
個
過
程
裹
|
|
即
在
八
連
續
系
列
論
叢
V
@
與
〈
言
語
錯
V

@
的
註
釋
襄
|
|
'
奧
故
便
經
常
訴
諸
經
濟
原
則
。
就
在
處
理
突
變
(
5旦
丘
吉

m
c
E
Z
﹒
就
是
，
實
體
的
變

異
〉
|
|
離
開
「
絕
對
的
」
事
物
，
它
什
麼
都
不
是
|
|
之
時
，
他
也
同
樣
這
麼
作
。
當
然
，
如
果
我
們
說

•• 

「
變
異
取
得
了
一
個
形
式
」
，
或
「
變
異
係
屬
於
關
係
的
範
疇
」
，
我
們
將
傾
向
於
認
為
，
「
變
異
」
這
字
眼

，
代
表
了
一
種
實
物
。
不
過
，
像
「
經
由
突
變
，
即
喪
失
了
一
個
形
式
，
也
獲
得
了
一
個
形
式
」
這
一
命
題
，

卸
能
造
譯
成
像
這
樣
的
一
個
命
題•• 

「
變
異
的
事
物
，
同
時
(
同
一
瞬
間
)
!
l
s而
非
一
部
分
接
一
部
分
|
|

失
去
一
個
形
式
，
也
獲
得
一
個
形
式
。
」
@

奧
故
對
場
所
與
時
間
的
處
理
，
也
訴
諸
經
濟
原
則
。
解
說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一
些
定
義
後
@
，
他
堅
稱
，
場

所
並
不
是
一
個
和
形
體
、
或
諸
形
體
的
外
觀
或
諸
外
觀
有
所
不
同
的
東
西
|
|
有
關
於
它
，
便
可
說
一
個
特
定

事
物
存
在
某
個
場
所
。
他
還
堅
稱

•• 

時
間
不
是
一
種
和
運
動
有
別
的
事
物
。
「
我
要
說
，
時
間
與
任
何
的
接
讀

第三卷茵洋哲學史



者
門
g
n
n
g

丘
吉
自
)
，
都
未
指
涉
一
個
和
永
恆
的
事
物
有
別
的
東
西
;
不
論
後
者
是
絕
對
的
、
或
相
對
的
﹒
'

這
便
是
大
哲
學
家
心
中
的
意
思
。
」
@
不
管
是
在
哪
一
種
可
能
的
意
義
里
，
人
都
暸
解
「
時
間
」
;
離
開
運
動

，
它
不
是
一
個
事
物
。
「
儘
管
暗
滴
著
靈
魂
與
靈
魂
的
一
種
活
動
，
『
時
間
』
在
基
本
上
與
原
則
上
，
乃
和
『

運
動
』
有
著
相
同
的
表
徵
;
它
(
靈
魂
、
或
心
智
)
靠
著
時
間
，
使
得
知
該
項
運
動
的
前
後
(
關
係
)
。
所
以

，
預
設
了
上
述
有
關
運
動
所
說
的
，
以
及
(
預
設
了
)
這
些
說
法
被
充
分
理
解
j
i
-
-

就
可
以
說
，
『
時
間
』

直
截
表
徵
著
運
動
，
也
直
截
表
徵
出
靈
魂
、
或
靈
魂
的
一
種
行
動
。
由
於
這
個
嚴
故
，
時
間
才
直
截
衰
徵
出
運

動
中
的
前
後
(
關
係
)
。
」
@
誠
如
奧
坎
所
清
楚
表
示
的
，
在
這
整
章
裹
，
亞
里
斯
多
德
有
關
「
時
間
」
的
意

義
，
簡
單
的
說
就
是•• 

除
了
「
運
動
」
所
表
徵
的
以
外
，
「
時
間
」
並
不
示
意
在
靈
魂
之
外
任
何
不
同
的
事
物

@
;
他
本
人
所
支
持
的
，
便
是
這
一
點
。
結
果
是•• 

只
要
有
人
能
夠
區
分
時
間
與
運
動
，
時
間
便
是
心
靈
的
;

或
者
l
l

如
奧
坎
所
說
的
l
|

是
一
個
「
語
詞
」
、
或
「
名
稱
」
。

奧坎之三

斗
u

在
本
章
結
論
時
，
有
人
或
許
會
想
起
奧
欽
的
「
經
驗
主
義
」
的
三
種
特
質
。
第
一
，
他
把
有
關
存
在
界
的

所
有
知
識
，
奠
基
在
經
驗
上
。
例
如
，
我
們
便
不
可
能
藉
「
先
天
的
」
推
論
，
找
出A
是
B

的
原
因
，
或
者
D

是
C

的
結
果
。
第
二
，
在
他
對
存
在
的
實
物
、
或
我
們
對
諸
事
物
所
作
的
陳
述
的
分
析
上
，
他
使
用
著
經
濟
原

則
。
例
如
，
如
果
兩
個
要
因
將
足
以
解
釋
運
動
，
人
就
不
應
該
增
加
第
三
個
要
素
。
最
後
，
一
旦
有
人
設
定
了

一
些
不
必
要
與
不
可
觀
察
的
實
物
，
這
經
常
是
由
於
語
言
已
誤
導
了
他
們
。
在
〈
連
續
系
列
論
叢
V
@
中
，
右

~主章.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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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這
件
事
有
一
非
常
醒
目
的
篇
幅
。
「
僅
為
了
講
話
上
的
簡
潔
、
或
言
語
上
的
修
飾
，
便
引
介
了
由
動
詞
所
推

衍
出
的
名
詞
，
名
詞
也
由
國
詞
、
連
接
詞
、
前
置
詞
，
以
及
一
般
的
範
合
語
詞
推
論
出
;
在
這
些
當
中
，
有
許

多
是
和
命
題
有
著
相
同
的
指
義
，
就
是
並
不
代
表
它
們
所
藉
以
引
仲
的
那
些
語
詞
。
所
以
，
除

7
它
們
所
藉
以

引
仲
的
事
物
以
外
，
它
們
並
未
表
徵
任
何
事
物
。
•••... 

以
下
這
一
類
名
詞
，
都
屬
於
上
述
的
情
形

•• 

否
定
、
缺

乏
、
條
件
、
本
質
、
偶
然
、
普
遍
性
、
行
動
、
激
情
，
•.•••. 

變
異
、
運
動
，
以
及
一
般
說
來
所
有
衍
自
那
屬
於

『
行
動
』
(
品
。2
)
與
『
受
動
』

(
3
江
)
諸
範
疇
的
動
詞
的
口
語
名
詞
;
還
有
許
多
其
它
的
名
詞
，
現
在
都

無
法
加
以
處
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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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真
坎
之
間

形
主
學
椅
題
材
l
l
卓
付
清
索
的
同
義
概
念
|
|
神
的
存
在
i
|
人
對
神
性
的
認
識
l
i
祥

的
觀
念
|
|
神
對
求
求
偶
然
事
件
的
認
識
|
|
神
的
意
志
與
權
龍

奧坎之四

奧
故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述
句

•• 

存
有
者
是
形
上
學
的
課
題
.
，
不
過
，
他
卸
堅
稱
，
這
個
述
句
不
可
作
這

攘
的
暸
解•• 

意
指
形
上
學
l
l

以
一
種
廣
泛
的
意
義
來
考
慮
|
|
'
基
於
它
有
某
一
題
材
而
擁
有
一
種
嚴
格
統

合
性
。
如
果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亞
維
洛
艾
都
說
，
存
有
者
是
形
上
學
的
課
題
;
那
麼
，
把
它
詮
釋
成•• 

它
意
指
形

上
學
的
所
有
部
分
，
都
擁
有
存
有
者
作
為
它
們
的
題
材
，
這
個
述
句
便
錯
了
。
然
而
，
卸
可
以
瞭
解
成
有
下

述
意
思•• 

「
在
形
上
學
不
同
部
分
的
所
有
題
材
當
中
，
存
有
者
在
稱
謂
的
優
先
性
上
，
是
最
先
有
的
(
均
已B
Z
B

M
V己
B
E
E
O
H
M
S
O
已
古
巴
古
巴

ω
)
。
而
且
，
在
什
麼
是
形
上
學
的
題
材
、
或
範
疇
論
一
害
的
題
材
這
個
問
題
，

與
誰
是
世
界
的
王
、
或
誰
是
所
有
基
督
宗
教
界
的
王
這
個
問
題
之
間
，
乃
具
有
一
種
相
似
性
。
因
為
，
正
如
不

間
的
國
度
有
不
闊
的
國
王
，
而
全
部
(
世
界
)
的
王
根
本
不
存
在
，
雖
然
這
些
王
彼
此
可
以
看
某
種
關
係
，
就

第六章.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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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某
個
人
比
另
一
個
人
更
有
權
勢
、
或
吏
，
有
錢
財
;
所
以
，
並
沒
有
什
麼
東
西
，
可
作
為
形
上
學
整
體
的
課
題

。
但
是
，
這
見
的
不
同
部
分
，
儘
管
在
它
們
彼
此
之
間
，
或
許
會
有
某
種
的
關
係
;
但
是
，
邦
都
有
各
自
不
同

的
課
題
。
」
@
假
如
有
人
說
，
存
有
者
就
是
形
上
學
的
課
題
，
而
別
人
卸
說
，
神
才
是
形
上
學
的
課
題
;
那
麼

，
如
果
這
兩
個
述
句
詮
明
都
有
道
理
，
就
必
須
作
一
區
分
。
就
完
美
的
首
要
性
來
說
，
在
形
上
學
的
所
右
課
題

當
中
，
神
乃
是
首
要
的
課
題
;
本
過
，
就
稱
謂
的
首
要
性
來
說
，
荐
者
者
便
是
首
要
的
課
題
@
。
因
為
，
形
上

學
家
在
處
理
神
的
問
題
時
，
總
把
稱
謂
神
，
像
「
神
是
善
的
」
這
類
真
理
，
視
為
一
種
基
本
上
係
稱
謂
存
者
者

的
屬
性
。
@
於
是
，
由
於
看
不
同
的
課
題
，
便
有
不
同
的
形
上
學
支
派
，
或
者
本
間
的
形
上
學
的
學
科
。
它
們

彼
此
都
有
一
定
的
關
聯
，
還
是
真
的
;
這
種
關
聯
，
使
一
個
人
有
理
由
談
論
「
形
上
學
」
'
並
且
說
(
譬
如
)

，
存
宿
者
是
前
面
所
謂
形
上
學
的
主
題
;
但
是
，
這
部
部
能
使
一
個
人
有
理
由
認
為
，
形
上
學
是
一
鬥
統
合
的

科
學
，
亦
即
在
數
目
上
算
來
是
一
鬥
科
學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唱團

-“‘ 

在
形
上
學
就
是
看
關
存
有
者
作
為
存
有
者
的
學
科
來
說
，
它
所
關
切
的
不
是
一
個
事
物
，
而
是
一
個
概
念

。
@
有
關
存
有
者
的
抽
象
概
念
，
並
不
代
表
在
我
們
能
夠
認
識
個
別
的
荐
者
者
以
前
，
所
必
須
知
道
的
一
種
神

秘
的
東
西•• 

它
指
涉
所
者
的
存
有
者
，
而
非
荐
者
者
所
分
萃
的
英
物
。
在
對
存
在
事
物
的
直
截
理
解
之
後
，
就

形
成
了
它
。
「
我
要
說
，
縱
使
有
關
荐
者
者
與
統
一
性
的
普
通
概
念
木
可
得
知
，
但
是
，
一
個
個
別
的
荐
者
者

卸
可
以
得
知
。
」
@
對
於
奧
故
來
說
，
存
右
者
與
存
在
是
同
義
詞•• 

本
質
與
存
在
表
徵
著
相
間
的
事
物
，
縱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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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兩
個
語
詞
是
以
不
同
的
﹒
方
式
示
意
。
如
果
把
「
存
在
」
當
成
一
種
名
詞
來
使
用
，
在
文
法
上
與
邏
輯
上
，
「

本
質
」
與
「
存
在
」
便
表
徵
著
相
同
的
事
物
了
。
不
過
，
如
果
使
用
了
「
存
在
」

(
Z
V
0
)這
個
動
詞
，
而

木
用
「
存
在
」
兮
旦
旦
8
8
)

這
個
名
詞
，
因
為
有
顯
著
的
文
法
上
的
理
由
，
人
便
不
能
單
單
以
作
為
一
個

名
詞
的
「
本
質
」
'
去
取
代
「
存
在
」
這
個
動
詞
。
@
只
是
，
這
種
文
法
上
的
區
分
，
不
能
通
切
地
當
成
區
分

本
質
與
存
在
為
不
同
事
物
的
一
種
基
礎

•• 

它
們
是
相
同
的
東
西
。
於
是
，
有
關
存
宿
者
的
普
遍
概
念
，
係
理
解

共
體
的
存
在
事
物
之
結
果
，
便
極
清
楚
了
:
這
祇
是
由
於
我
們
對
於
實
際
的
存
在
物
，
已
有
直
載
的
理
解
，
而

能
夠
形
成
者
關
這
種
存
有
者
本
身
的
普
通
概
念
。

存
有
者
的
普
遍
概
念
，
是
個
同
義
的
概
念
。
在
這
一
點
上
，
就
「
同
義
的
」
這
語
詞
的
使
用
來
說
，
奧
欽

同
意
斯
考
特
。
「
布
一
個
對
神
與
受
造
物
為
共
逅
的
概
念
，
可
以
用
來
稱
謂
他
們
雙
芳
」
@•• 

在
一
個
同
義
的

意
義
上
，
看
關
所
有
的
存
在
事
物
，
「
存
宿
者
」
乃
是
一
個
可
稱
謂
的
概
念
。
@
沒
有
一
個
同
義
的
概
念
，
我

們
便
不
能
構
想
(
理
解
)
神
。
我
們
無
法
在
今
生
裹
，
能
對
神
的
本
質
得
到
一
種
直
覺
;
對
於
神
，
我
們
也
不

能
擁
布
一
種
簡
單
、
「
遍
切
的
」
概
念
。
我
們
只
能
以
一
種
稱
謂
她
與
其
它
存
，
一
帽
者
的
共
同
概
念
，
去
理
解
神

。
@
然
而
，
我
們
必
領
適
當
地
理
解
這
種
說
法
。
它
並
不
表
示
••. 

有
關
存
宿
者
的
同
義
的
概
念
，
係
克
作
對
受

造
物
的
一
種
直
接
理
解
，
與
對
神
的
一
種
直
接
理
解
之
間
的
一
種
橋
諜
。
它
也
未
如
此
表
示

•• 

有
人
可
以
形
成

有
關
存
宿
者
的
抽
象
概
念
，
由
之
推
論
出
神
的
存
在
。
神
的
存
在
可
以
由
其
它
芳
式
得
知
，
而
本
必
靠
一
種
「

兌
夫
的
」
演
釋
。
不
過
，
對
於
存
布
者
浪
宿
一
個
同
義
的
概
念
，
人
便
不
能
夠
構
想
(
理
解
)
神
的
存
在
了
。

「
我
承
認
，
對
一
個
受
造
物
本
身
的
簡
單
認
識
，
藉
一
種
共
逅
的
概
念
，
便
能
導
使
對
另
一
個
事
物
的
認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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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
寫
著
對
我
所
見
到
的
一
種
白
色
的
簡
單
認
識
，
我
便
能
夠
認
識
我
所
未
見
到
的
另
一
種
的
白
色
。
是
以

，
從
第
一
種
的
白
色
中
，
我
抽
象
出
了
有
關
白
色
的
一
種
概
念
，
平
等
地
指
涉
它
們
兩
者
。
同
攘
的
方
法
，
我

從
所
見
到
的
某
種
偶
生
物
中
，
抽
象
出
了
右
關
存
有
者
的
一
種
概
念
;
然
後
指
涉
實
體
，
也
指
涉
那
偶
生
物
，

指
涉
神
，
也
指
涉
受
造
物
。
」
@
顯
然
，
我
所
君
到
的
一
塊
白
細
布
，
可
未
向
我
保
證
任
何
其
它
白
細
布
的
存

在
;
奧
故
也
不
會
想
像
，
它
是
可
以
作
這
樣
的
擔
保
的
。
它
要
是
可
以
作
擔
保
，
便
會
和
他
的
一
些
哲
學
原
理

發
生
極
大
的
矛
盾
。
不
過
，
攘
他
說
，
我
所
君
見
的
一
塊
白
絢
布
，
可
以
讓
我
得
到
有
關
白
色
的
一
種
觀
念
，

而
且
，
在
我
見
到
它
們
之
時
，
便
可
以
將
它
應
用
在
其
它
的
白
絢
布
上
。
同
理
，
我
從
所
理
解
的
存
在
的
存
有

者
中
，
抽
象
出
存
有
者
的
概
念
，
也
不
會
向
我
保
證
任
何
其
它
存
有
者
的
存
在
。
然
則
，
除
非
我
對
存
有
者
已

有
一
種
共
通
的
概
念
;
不
然
，
我
便
無
法
想
像
一
個
存
有
者
!
|
神
|
!
的
存
在
;
神
並
不
像
一
曲
百
絢
布
，

在
今
生
是
無
法
直
接
理
解
的
。
例
如
，
假
使
我
並
不
認
識
神
，
而
後
，
有
人
告
訴
我
說
神
是
存
在
的
;
那
麼
，

我
就
能
夠
藉
著
有
關
存
有
者
的
共
通
概
念
，
去
想
像
她
的
存
在
。
當
然
，
這
也
並
不
意
指•• 
我
對
神
的
存
有
，

係
有
一
種
「
適
當
的
」
概
念
。

奧
坎
很
謹
慎
地
陳
述
他
那
有
關
存
有
者
之
間
義
概
念
的
理
論
;
他
要
藉
此
排
除
任
何
泛
神
論
的
意
涵
。
我

們
得
對
「
同
羲
」
的
三
種
樣
式
作
區
分
。
第
一
，
一
個
同
義
的
概
念
，
可
能
是
許
多
十
分
相
像
的
事
物
所
共
有
的

一
個
概
念
。
第
二
、
一
個
同
義
的
概
念
，
可
能
是
在
某
芳
面
相
像
而
在
其
它
芳
面
並
不
相
像
之
許
多
事
物
所
共

有
的
一
個
概
念
。
於
是
，
人
和
驢
在
作
為
動
物
上
，
乃
是
相
像
的
;
而
儘
管
他
們
的
形
式
不
同
，
他
們
的
質
料

卸
是
類
似
的
。
第
三
，
一
個
同
義
的
概
念
，
或
許
是
意
指
在
附
質
上
與
實
體
上
都
不
相
同
之
多
數
事
物
所
共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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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
個
概
念
;
而
且
，
一
個
對
神
與
受
造
物
共
同
的
概
念
是
在
這
一
意
義
上
，
為
同
義
的
，
因
為
，
在
實
體
與

附
質
上
，
他
們
都
不
相
像
。
@
關
於
存
有
者
的
概
念
是
類
比
的
而
非
同
義
的
爭
論
，
奧
故
注
意
到
，
類
比
可
以

用
不
同
方
式
來
理
解
。
如
果
就
上
述
第
三
種
意
義
的
同
義
來
指
稱
額
比
;
那
麼
，
有
關
存
有
者
的
同
義
概
念
，

當
然
，
就
可
以
稱
作
是
「
類
比
的
」
7
@
。
既
然
存
者
者
本
身
乃
是
一
個
概
念
，
而
不
是
一
個
事
物
，
我
們
就

毋
讀
求
助
於
類
比
學
說
，
來
避
開
泛
神
論
。
如
果
某
人
說
「
能
夠
看
一
同
義
的
概
念
，
用
來
稱
謂
神
與
受
造
物

」
'
某
人
就
把
它
當
成
，
一
喃
道
接
的
涵
意

i
i

要
不
是
受
造
物
是
一
個
和
神
等
間
的
存
宿
者
各
種
的
模
式
(
如
其

所
是
者
)
，
就
是
神
和
受
造
者
都
分
受
存
者
，
如
向
他
們
所
共
萃
的
真
實
事
物
|
l
;

那
麼
，
他
要
不
是
被
迫

去
接
受
泛
神
論
，
就
是
會
把
神
與
受
造
物
化
約
成
伺
一
層
次
。
畢
竟
，
同
義
性
學
說
，
並
不
蘊
泊
任
何
這
一
類

的
事
物
;
因
為
，
以
同
義
稱
謂
「
存
者
者
」
一
詞
時
，
並
沒
有
任
何
實
在
物
與
之
對
應
。
不
然
，
毋
寧
是
，
相

應
的
實
在
物
，
僅
是
些
只
給
想
像
成
存
在
的
不
同
的
存
有
者
。
如
果
人
個
別
地
考
慮
這
些
存
，
一
帽
者
，
他
便
會
擁

，
一
但
多
樣
性
的
概
念
;
因
為
，
神
的
概
念
並
不
同
於
受
造
物
的
概
念
。
而
，
在
這
芳
苗
，
便
將
歧
義
(
而
非
同
義
)

地
稱
謂
「
存
有
者
」
一
詞
。
歧
義
可
不
屬
於
概
念
，
而
是
屬
於
字
詞
，
也
就
是
指
所
說
或
所
寫
的
語
詞
。
就
概
念

來
說
，
當
我
們
想
像
多
樣
性
的
存
有
者
時
，
我
們
要
不
是
擁
有
一
個
概
念
，
就
是
擁
有
許
多
的
概
念
了
。
如
果

一
個
字
詞
對
應
於
一
個
概
念
，
這
種
用
法
就
是
同
義
;
如
果
它
對
應
於
幾
個
概
念
，
這
種
用
法
便
是
歧
議
。
於

是
，
就
諸
概
念
而
論
，
或
者
就
所
說
、
所
寫
的
字
語
而
論
，
並
沒
宿
讓
類
比
立
足
的
空
間
。
「
類
比
的
稱
謂
並

不
存
在
，
可
以
與
同
義
的
、
歧
義
的
與
名
義
的
稱
謂
有
所
分
別
。
」
@
事
實
上
，
由
於
名
義
的
(
也
就
是
定
義

的
〉
稱
詣
，
可
化
約
成
向
義
的
或
歧
義
的
稱
詣
，
人
就
必
須
說
:
任
何
稱
謂
要
不
是
向
義
的
就
是
歧
義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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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縱
使
由
某
一
方
式
可
以
去
構
想
神
，
在
哲
學
上
可
以
顯
示
出
神
的
存
在
嗎
?
神
著
實
是
人
的
知
性

最
完
美
的
對
象
l
|

至
高
無
上
的
、
可
理
解
的
實
在
。
只
是
，
在
作
為
人
最
先
認
知
的
對
象
這
一
意
義
上
，
神

當
然
不
是
人
的
知
性
的
最
初
對
象
。
@
人
心
的
首
要
對
象
，
就
是
物
質
的
事
物
、
或
者
體
現
的
性
質
。
@
我
們

並
未
擁
有
對
神
之
本
質
的
自
然
直
覺
;
對
我
們
來
說
，
「
神
存
在
」
這
個
命
題
，
並
不
是
一
個
自
明
的
命
題
。

如
果
我
們
想
像
，
某
某
人
耽
於
幻
見
神
與
做
出
「
神
存
在
」
這
個
陳
述
，
這
個
述
句
，
似
乎
就
和
一
生
並
未
歡

享
幻
見
一
神
之
人
所
作
的
「
神
存
在
」
這
個
陳
述
一
模
一
樣
。
不
過
，
即
使
這
兩
個
述
旬
，
在
表
面
上
完
全
相
同

，
用
詞
或
概
念
卸
道
道
地
地
的
不
同
;
而
在
第
二
個
情
況
上
，
它
也
不
是
一
個
自
朗
的
命
題
。
@
因
此
，
任
何

有
關
神
的
自
然
知
識
，
必
須
從
對
受
造
物
的
反
省
中
推
導
出
。
只
是
，
我
們
難
道
可
以
從
受
造
物
去
認
識
神
嗎

?
而
如
果
可
以
的
話
，
這
種
認
識
豈
是
確
定
的
知
識
?

關
於
因
果
性
的
課
題
，
偎
定
有
了
奧
欽
的
一
般
立
場
，
那
麼
，
人
幾
乎
就
不
可
能
期
待
他
來
說
:
可
以
很

明
確
的
證
實
神
的
存
在
。
因
為
，
如
果
我
們
祇
知
道
某
個
事
物
共
有
三
個
」
原
因
，
而
且
，
如
果
除
開
實
際

經
驗
，
我
們
倩
靠
其
它
的
任
何
芳
法
，
並
不
能
明
確
地
確
證A
是
B

的
原
因
;
那
麼
，
我
們
便
不
能
明
確
地
確

證
說
，
神
|
|
如
果
是
以
一
種
公
認
有
神
論
的
意
義
，
來
理
解
「
神
」
這
個
語
詞
1
|
|
引
生
了
這
個
世
界
。
於

是
，
發
現
奧
故
批
判
傳
統
有
關
神
存
在
的
種
種
證
闕
，
就
不
致
令
人
驚
訝
。
當
然
，
他
並
沒
有
為
了
懷
疑
論
的

緣
故
而
這
麼
傲
，
這
毋
寧
是
由
於
他
認
為
那
些
證
明
，
都
本
是
邏
輯
上
具
看
論
斷
力
的
。
然
而
，
這
並
T
m表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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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於
他
的
這
種
態
度
，
懷
疑
論
、
不
可
知
論
或
唯
信
論
，
便
不
會
自
然
而
然
跟
著
產
生
。

由
於
八
神
學
百
語
〉
(
的
心
法
忌
。
這
叫
a
S
H
b
g
呵
。h
叫n
N
h
S
)
的
真
實
性
令
人
懷
疑
，
我
們
顯
然
不
宜
討
論

，
該
作
品
的
作
者
所
提
出
「
第
一
原
動
者
」
論
證
的
處
理
方
式
。
我
們
只
要
指
出•• 
那
位
作
者
拒
絕
承
認
下
述

說
法
，
即
有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l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論
證
的
基
本
原
則
，
要
不
是
自
闋
的
，
便
是
可
論
證
的

。
@
事
實
上
，
只
要
有
一
位
天
使
(
人
的
靈
魂
也
一
樣
)
自
己
動
了
，
這
個
原
則
便
有
種
種
的
例
外
。
這
類
例

外
顯
示
出
，
所
謂
的
原
則
，
不
會
是
一
種
必
然
的
原
則
，
它
也
無
法
對
神
存
在
的
嚴
格
證
明
，
形
構
一
種
基
礎

。
特
別
是
，
這
件
事
並
不
能
加
以
證
實
，
即
在
連
蠻
的
動
者
中
，
一
種
無
限
的
後
退
是
不
可
能
的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那
個
論
證
或
許
是
一
個
概
然
的
論
證

•• 

與
其
說
這
種
第
一
一
小
動
的
原
動
者
不
存
在
，
不
如
說
，
有
個
第

一
不
動
的
原
動
者
存
在
更
有
其
可
能
;
只
是
，
它
並
不
是
一
個
確
然
的
論
詮
。
這
種
批
判
，
可
跟
隨
著
斯
考
特

早
已
提
出
的
路
線
;
即
使
它
所
產
生
的
作
品
，
並
不
是
奧
欽
的
作
品
，
這
個
批
判
，
邦
和
奧
欽
的
想
法
一
致
。

此
外
，
毫
無
疑
問
的
是
，
他
已
接
受
多
瑪
斯
的
「
經
由
明
顯
之
途
」

(
B
S
月
2

丘
。
門
正
色
，
為
神
存
在
的

一
種
確
然
論
證
'
為
有
別
於
一
個
一
般
意
義
下
的
第
一
原
動
者
的
存
在
。
這
個
第
一
原
動
者
，
可
能
就
是
一
位

夫
使
，
或
比
神
|
|
如
果
我
們
把
神
意
謂
成
一
個
無
限
的
、
唯
一
的
與
絕
對
至
尊
的
存
有
者
的
話
|
l
還
小
的

某
一
存
有
者
。
@

來
自
目
的
性
的
證
閉
，
也
會
失
敗
的
。
不
僅
證
興
宇
宙
設
命
定
有
一
個
目
的
|
|
神
，
|
|
@
是
不
可
能

的
，
連
證
明
若
平
個
別
的
事
物
，
都
在
為
一
些
目
的
|
!
由
此
對
於
神
的
存
在
，
將
會
認
可
任
何
確
然
的
論
證

!
|
而
行
動
，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
就
若
干
事
物
欠
缺
知
識
與
意
志
而
行
動
來
說
，
我
們
確
認
可
以
表
白
的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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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們
是
由
於
一
種
本
性
的
必
然
而
行
動
，
如
說
它
們
都
「
為
了
」
某
個
目
的
而
行
動
，
便
是
毫
無
意
義
的
。
@

當
然
，
如
果
有
人
預
設
了
神
的
存
在
，
他
便
可
以
把
一
些
無
生
命
的
事
物
，
說
成
是
為
著
某
些
目
的
而
行
動
，

也
就
是
，
都
為
著
神
所
決
定
的
一
些
目
的
而
行
動
(
它
們
的
本
性
，
也
都
是
神
創
造
的
)
。
@
不
過
，
如
果
一
個

述
句
係
基
於
有
關
神
存
在
的
預
設
，
便
不
可
以
用
它
本
身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
就
票
有
智
力
與
意
志
的
一
些
動
囡

而
論
，
它
們
的
自
願
行
動
的
理
由
，
可
在
它
們
本
身
的
意
志
中
被
找
到
;
只
是
，
無
法
證
塑
造
位
完
美
的
善
者

(
神
)
推
動
了
所
有
的
意
志
。
@
總
之
，
在
宇
宙
中
有
一
種
內
存
的
目
的
論
的
秩
序
，
這
是
不
可
能
予
以
證
實
的

;
這
種
秩
序
的
存
在
，
必
將
肯
定
神
的
存
在
。
並
沒
有
和
「
絕
對
的
」
本
性
本
身
不
同
的
秩
序
在
;
而
人
可
用
來

證
明
神
存
在
的
唯
一
芳
法
，
就
是
以
祂
為
有
限
事
物
的
存
在
之
動
力
因
了
。
然
而
，
這
麼
做
是
者
可
能
的
嗎
?

在
八
一
些
特
殊
問
題
〉
中
，
奧
坎
陳
述
著
，
人
必
須
停
步
在
第
一
個
動
力
因
前
，
而
不
得
前
遲
到
無
限
。

不
過
，
他
卸
馬
上
附
帶
說
，
這
個
動
力
因
必
須
是
一
個
天
體
;
因
為
，
「
我
們
藉
著
經
驗
，
才
知
道
它
是
其
它

事
物
的
原
因
。
」
@
他
不
僅
明
白
說
道
.• 

「
神
是
萬
者
的
直
接
動
力
因
，
還
是
無
法
靠
自
然
的
理
性
加
以
設
實

」
，
而
且
叉
說
，
神
是
任
何
結
果
的
間
接
動
力
因
，
也
無
法
被
證
實
。
他
認
為
不
可
能
證
明
(
作
為
有
關
這
件

事
的
一
個
理
由
)•• 

除
卸
會
朽
壞
的
事
物
以
外
，
還
有
其
他
的
事
物
存
在
著
。
例
如
，
在
人
身
之
中
右
一
個
精

神
的
與
不
朽
的
靈
魂
，
是
無
法
證
閥
的
。
即
使
天
體
可
以
引
生
出
一
些
會
朽
壤
的
事
物
，
但
是
，
由
神
引
生
出

諾
夫
體
本
身
，
則
不
可
能
加
以
證
明
。

然
而
，
就
在
八
言
語
錄
〉
的
註
釋
中
，
奧
故
提
出
了
他
本
人
對
來
自
動
力
因
果
性
的
證
閥
的
解
釋
。
他
說

，
我
們
最
好
從
保
存
物
推
論
到
保
存
者
，
而
不
從
產
品
推
論
到
生
產
者
。
它
的
理
由
是
:
「
針
對
者
些
哲
學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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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坎之四

'
證
與
同
類
的
原
因
當
中
不
能
有
一
種
無
限
後
退
的
情
形
存
在
|
!
其
中
，
缺
少
一
個
原
因
，
別
的
原
因
也
能

夠
存
在
|
|
，
要
不
是
有
其
困
難
，
就
是
不
可
能
的
。
」
@
例
如
，
奧
坎
並
不
認
為
，
一
個
人
的
整
個
存
有
，

並
不
積
欠
他
的
父
母
，
他
的
父
母
輩
又
不
積
欠
他
們
的
父
母•.•••• 

等
無
限
的
繼
續
上
溯
'
是
可
以
作
嚴
格
證
闊

的
。
如
呆
有
人
反
對
說
，
即
使
在
這
種
無
限
連
續
的
情
形
下
，
那
些
無
限
的
系
列
本
身
，
會
為
著
它
的
延
長
，

而
依
賴
這
些
系
列
內
部
的
一
個
存
有
者
，
奧
坎
就
會
回
答
說•• 

「
除
非
在
那
見
有
一
個
永
恆
的
存
有
(
者
)
，

好
作
整
個
無
限
系
列
的
依
賴
;
不
然
，
就
很
難
證
實
這
系
列
將
不
可
能
存
在
。
」
@
於
是
，
他
寧
可
爭
論
說
，

一
個
存
在
的
事
物
(
就
是
指
，
一
個
偶
存
的
事
物
)
只
要
存
在
著
，
它
就
會
接
保
存
在
存
有
者
里
。
因
此
，
有

人
便
會
問
到
，
那
保
存
者
是
否
會
由
於
它
的
保
存
，
而
本
身
成
為
有
所
依
賴
的
呢
?
只
是
，
在
這
個
情
況
下
，

我
們
是
無
法
推
到
無
限
的
;
因
為
(
奧
故
就
說
)
，
無
限
數
目
的
實
際
的
(
R
E
m
-
)保
存
者
，
是
不
可
能
有

的
。
就
存
有
者
係
一
個
接
著
一
個
存
在
而
論
，
承
認
一
種
無
限
後
退
，
我
許
是
很
有
可
能
;
因
為
，
在
這
個
情

況
下
，
那
見
並
不
會
有
一
種
實
際
存
在
的
無
限
。
不
過
，
就
此
時
此
地
世
人
的
實
際
保
存
者
而
論
，
一
種
無
限

的
後
退
卸
會
泊
蘊
一
種
實
際
的
無
限
。
有
些
哲
學
家
與
其
他
人
士
的
論
證
'
已
顯
示
這
一
種
實
際
的
無
限
並
不

可
能
有
;
他
們
的
論
證
'
委
實
「
夠
合
情
合
理
的
」
(
g
H
E
S
Z
g
m
w
z
-
2
)

。

可
是
，
即
使
為
了
神
(
作
為
世
人
最
初
的
保
存
者
)
的
存
在
，
而
引
詮
一
些
合
理
的
論
證
，
神
的
獨
一
性

卸
也
不
能
得
到
證
閉
@
。
能
夠
證
興
的
是•• 
在
這
個
公
臣
也
世
界
中
，
有
某
一
最
終
(
施
行
)
保
存
的
存
有

(
者
)
。
只
是
，
我
們
不
能
排
除
下
述
可
能
性•• 

就
是
存
在
著
另
一
個
世
界
、
或
其
它
世
界
有
它
的
、
或
它
們

本
身
相
對
的
最
初
存
有
(
者
)
。
除
非
你
能
夠
首
先
證
間
，
每
個
其
它
的
存
有
者
，
是
某
個
單
獨
原
因
的
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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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然
，
要
證
實
有
一
個
最
初
的
動
力
因
(
它
會
比
「
它
的
」
眾
結
果
還
完
美
)
，
卸
和
證
實
有
某
個
存
者
者

|
|
它
要
比
每
個
其
它
的
存
者
者
還
優
越
|
|
的
存
在
，
並
不
是
同
一
間
事
。
@
唯
有
靠
信
仰
，
才
可
明
確
知

道
神
的
獨
一
性
。

於
是
，
有
人
想
要
對
奧
故
是
否
承
認
了
有
關
神
存
在
任
何
哲
學
的
證
明
作
一
答
覆
，
他
就
得
當
先
作
一
區

別
。
如
果
有
人
把
「
神
」
意
謂
作
絕
對
的
、
至
高
的
、
完
美
的
、
唯
一
的
與
無
限
的
存
有
者
，
奧
故
就
不
會
認

為
，
哲
學
家
可
以
嚴
格
證
間
這
一
種
存
有
者
的
存
在
。
另
一
芳
面
，
如
果
有
人
把
「
神
」
意
指
成
此
世
最
初
司

保
存
的
原
因
|
|
但
對
這
種
原
因
的
性
質
，
缺
乏
任
何
確
實
的
知
識
i
|
'
奧
故
也
就
認
為
，
在
哲
學
上
可
以

證
明
這
一
種
存
有
者
的
存
在
。
不
過
，
如
同
對
「
神
」
這
語
詞
第
二
義
的
理
解
，
木
是
人
們
對
該
語
詞
通
常
的

暸
解
;
人
們
也
同
樣
會
不
用
費
力
的
說
，
奧
故
不
曾
承
認
有
可
能
論
證
神
的
存
在
。
至
少
，
就
確
實
的
知
識
來

說
，
我
們
僅
有
靠
著
信
仰
才
會
知
道
，
那
至
高
、
唯
一
的
存
有
者
，
在
最
完
滿
的
意
義
上
乃
是
存
在
的
。
誠
如

哲
學
史
學
家
所
主
張
的
，
由
這
種
觀
點
似
乎
會
產
生

•• 

神
學
與
哲
學
分
道
揚
鋪
;
因
為
，
神
的
存
在
是
不
可
能

證
實
的
，
人
是
靠
信
仰
來
接
受
神
的
啟
示
。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奧
欽
本
人
+
分
擔
心
神
學
和
哲
學
的
分
離
。

如
果
他
批
判
過
傳
統
有
關
神
存
在
的
種
種
證
明
，
他
乃
是
從
一
位
邏
輯
學
家
的
觀
點
，
而
本
是
為
要
破
壞
傳
統

的
綜
合
，
來
作
批
判
的
。
此
外
，
對
於
一
個
近
代
的
哲
學
家
來
說
，
描
寫
奧
故
是
靠
把
許
多
傳
統
形
上
學
的
命

題
劃
歸
成
教
理
神
學
，
而
把
一
種
純
「
情
緒
化
的
」
意
義
派
定
給
若
干
神
學
的
命
題
，
或
許
很
扣
人
心
弦
，
但

是
，
這
卸
不
是
對
他
的
立
場
作
正
確
的
詮
釋
。
例
如
，
當
他
說
神
學
不
是
一
鬥
科
學
時
，
他
並
沒
看
這
個
意
思

.. 

神
學
的
命
題
都
不
是
使
人
有
廣
博
見
間
的
命
題
;
或
者
，
神
學
的
三
段
論
式
，
也
不
會
是
一
種
正
確
推
理
的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東
西
。
他
的
意
思
是•• 

由
於
靠
著
信
仰
，
才
可
以
認
識
神
學
論
證
的
若
干
前
提
，
所
以
，
種
種
結
論
也
都
落
在

相
同
的
領
域
襄
;
而
且
，
由
於
那
些
前
提
都
不
是
自
明
的
，
因
此
，
在
「
科
學
論
證
」
的
嚴
格
意
義
上
，
那
些

論
詮
也
都
木
是
科
學
的
證
憫
。
奧
故
不
會
否
認

•• 

對
神
的
存
在
'
是
可
以
提
出
一
個
概
然
論
證
的
。
他
所
否
認

的
是•• 

在
哲
學
上
，
可
以
「
論
詮
」
出
作
為
唯
一
絕
對
的
、
至
高
存
有
者
的
神
的
存
在
。

四

第六章奧坎之四

如
果
自
然
理
性
不
能
嚴
格
證
明
作
為
絕
對
至
高
的
存
有
者
的
神
的
存
在
;
那
麼
，
顯
然
也
不
能
加
以
證
現

有
一
個
無
限
的
、
全
能
的
存
有
者
，
亦
即
寓
有
創
造
者
。
木
過
，
有
人
或
許
會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 

假
定
神
的
概

念
就
是
絕
對
至
高
的
存
有
者
，
是
否
就
可
以
論
證
出
神
是
無
限
與
全
能
的
呢
?
奧
故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覆
是

•• 

我
們
無
法
論
證
像
全
能
、
無
限
、
永
恆
，
或
者
由
無
中
創
造
的
權
能
這
類
屬
性
是
屬
於
神
的
本
質
。
他
還
麼
說

的
理
由
，
是
一
種
專
門
性
的
說
法
。
「
先
天
的
」
論
證
，
即
包
涵
了
一
個
中
間
詞
的
使
用
，
所
涉
及
的
這
個
述

詞
，
便
以
一
種
先
歹
的
芳
式
隸
屬
於
它
。
不
過
，
就
像
無
限
這
一
屬
性
來
說
，
那
見
並
沒
有
任
何
能
使
無
限
歸

屬
的
中
間
詞
。
所
以
，
神
是
無
限
的
，
也
就
無
法
得
到
證
興
。
大
概
可
以
說
，
有
人
可
以
證
明
就
像
無
限
、
或

從
無
中
創
造
的
權
能
這
類
概
念
l
|

即
藉
著
把
它
們
的
若
干
界
說
當
成
中
間
詞
來
使
用
|
|
'
乃
隸
屬
於
神
的

本
質
。
﹒
例
如•• 

有
人
可
以
用
這
種
芳
式
來
論
詮
。
凡
是
能
夠
從
無
中
製
造
某
種
事
物
的
東
西
，
它
就
有
創
造
的

能
力
。
畢
竟
，
神
是
能
夠
從
無
中
製
造
東
西
的
。
因
此
，
神
就
能
夠
創
造
事
物
。
奧
坎
說
，
像
這
一
類
的
三
段

論
式
，
並
不
是
一
個
證
闋
的
本
意
。
在
遍
切
的
意
羲
上
，
一
個
證
明
是
會
增
添
知
識
的
;
只
是
，
剛
才
所
提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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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三
段
論
式
，
均
沒
有
增
添
知
識
。
因
為
，
神
從
無
中
製
造
、
或
能
夠
製
造
某
種
東
西
這
個
述
句
，
正
和
神
創

造
、
或
能
夠
創
造
事
物
這
一
述
句
相
同
的
。
除
非
'
，
有
人
知
道
「
創
造
」
這
個
語
詞
的
意
義
;
不
然
，
這
三
段

論
式
就
毫
無
用
處
了
。
然
而
，
如
果
我
們
知
道
「
創
造
」
這
個
語
詞
的
意
義
;
那
麼
，
我
們
就
會
知
道
，
神
能

夠
從
無
中
製
造
某
個
事
物
這
一
述
旬
，
便
是
神
能
夠
創
造
事
物
這
一
述
句
了
。
所
以
，
已
經
假
定
的
便
是
這
個

已
公
然
論
證
的
結
論

•• 

這
個
論
證
包
洒
了
乞
求
論
點
的
謬
誤
。
@

另
一
芳
面
，
有
一
些
屬
性
是
可
以
證
闋
的
。
例
如
，
我
們
能
夠
用
下
述
方
式
來
論
詮
。
每
個
存
有
者
是
好

的
，
而
神
是
一
個
存
有
者
，
因
此
，
神
就
是
好
的
。
在
這
一
種
三
段
論
式
裹
，
有
一
個
中
間
詞
，
即
神
與
受
造

者
共
有
的
一
個
概
念
。
不
過
，
如
果
這
個
論
證
是
一
種
證
明
的
話
;
那
麼
，
這
一
裊
的
「
好
」
便
必
須
當
成
一
種

內
搞
語
詞
，
即
涵
指
和
意
志
有
一
種
關
係
來
理
解
。
因
為
，
如
果
不
把
「
好
」
當
成
一
個
內
泊
語
詞
，
它
便
會

和
「
存
有
者
」
這
個
語
詞
同
義
了
。
而
，
在
這
個
情
況
上
，
我
們
卸
未
從
這
個
論
證
得
到
任
何
的
知
識
。
除
非

這
個
論
證
的
結
論
是
可
疑
的
(
音
E
Z
E

宏
)
，
也
就
是
，
除
非
有
人
能
夠
有
意
義
地
提
出
這
個
問
題
，
即

是
否
可
以
斷
述
主
罰
的
屬
性
?
不
然
，
便
無
法
論
證
屬
性
是
屬
於
一
個
主
詞
的
。
不
過
，
如
果
不
把
「
好
」
此

一
措
詞
，
當
成
一
個
月
涵
語
詞
，
反
而
把
它
當
作
是
「
存
有
者
」
的
間
義
語
;
郵
麼
，
我
們
就
無
法
知
道
神
是

在
川
有
者
，
以
及
，
有
-
J
b
義
地
提
出
神
是
否
好
的
這
個
問
題
。
當
然
，
不
需
要
的
是
.. 

能
對
一
個
主
詞
作
斷
述

L
屬
性
，
應
該
和
一
個
主
制
右
真
正
的
差
別
。
奧
故
宮
駁
斥
斯
考
特
學
派
宿
關
神
各
屬
性
之
間
右
一
形
式
差
異

的
學
說
，
並
且
宣
稱

.• 

根
本
沒
右
差
別
。
畢
竟
，
我
們
並
未
擁
有
對
神
的
本
質
的
一
種
直
覺
;
我
們
有
關
神
的

本
質
與
諸
屬
性
的
概
念
所
表
徵
的
種
種
實
物
，
雖
非
有
所
不
同
;
但
是
，
假
如
有
一
個
中
間
詞
的
話
，
我
們
就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可
以
從
一
個
概
念
到
另
一
個
概
念
作
推
論
。
就
神
與
受
造
物
所
共
有
的
一
些
概
念
來
說
，
乃
是
有
一
個
中
間
詞

的

奧坎之四

然
而
，
在
我
們
對
神
的
本
性
的
認
識
中
，
構
成
我
們
認
知
的
語
詞
的
，
究
竟
是
什
麼
東
西
呢
?
我
們
並
未

得
享
對
神
共
有
直
覺
的
認
識
;
它
可
超
出
了
人
的
知
性
想
藉
自
身
的
努
力
以
證
得
它
的
範
圈
。
在
那
兒
，
對
於

神
在
其
自
身
(
的
。
已
諒
自
o
E

古
巴
自
居
民
)
，
也
不
可
能
有
任
何
自
然
的
「
抽
象
的
」
知
識
;
因
為
，
對

我
們
來
說
，
要
靠
我
們
天
生
的
能
力
，
想
對
某
物
在
其
自
身
有
一
種
抽
象
的
認
識
，
而
欠
缺
一
種
對
一
該
事
物
的

直
覺
知
識
，
乃
是
不
可
能
的
。
於
是
，
結
果
是

•• 

在
我
們
天
生
的
狀
態
里
，
我
們
根
本
就
不
可
能
用
這
種
芳
式

去
認
識
神
，
好
像
神
的
本
質
是
認
知
行
動
之
直
接
的
與
唯
一
的
語
詞
@
。
第
二
、
在
我
們
天
生
的
狀
態
裹
，
我

們
也
不
能
夠
用
一
個
簡
單
的
概
念
，
聞
單
單
遍
合
她
的
本
性
的
概
念
去
構
想
神
。
因
為
，
「
除
非
事
物
在
自
身

可
故
認
知
，
否
則
，
即
使
透
過
我
們
天
生
的
能
力
，
以
一
個
適
合
本
身
的
簡
單
概
念
，
我
們
也
是
無
法
認
識
任

何
事
物
的
。
因
為
若
非
如
此
，
我
們
就
可
能
說
到
，
一
位
天
生
眼
睛
的
人
，
會
用
一
種
適
合
顏
色
的
概
念
，
來

認
識
顏
色
。
」
@
第
三
，
可
是
，
我
們
均
能
夠
用
一
種
內
涵
概
念
，
以
及
神
與
受
造
物
共
有
的
概
念
，
就
像
存

有
者
，
去
構
想
神
。
如
同
神
是
一
個
簡
單
的
存
有
者
|
|
除
了
在
神
的
三
個
位
格
之
間
的
差
異
，
沒
有
任
何
內

在
的
差
異
|
|
'
一
些
適
當
的
本
質
概
念
(
g
E
o
z
g告
E
E
g
t

〈
戶
)
，
都
是
可
以
轉
換
的
;
所
以
，
它
們

都
不
是
相
具
的
概
念
。
如
呆
我
們
對
神
擁
有
不
同
的
概
念
，
這
是
因
為
下
述
的
事
實•• 

我
們
的
概
念
，
都
不

是
右
關
於
神
的
適
當
的
本
質
概
念
。
由
於
它
們
要
不
是
一
些
內
泊
概
念
(
像
以
否
定
芳
式
調
指
有
恨
者
的
無
限

概
念
)
，
就
是
一
些
神
與
受
造
物
共
有
的
概
念
(
像
智
慧
的
概
念
)
;
因
此
，
都
是
不
可
轉
換
的
。
祇
有
一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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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
當
的
本
質
概
念
，
才
對
應
於
一
個
單
獨
的
實
物
。
和
所
稱
述
的
主
詞
不
同
，
一
種
內
泊
概
念
方
泊
一
本
著
著
一

種
實
物
;
而
且
，
除
卸
事
實
上
所
稱
述
的
實
物
，
一
種
共
同
概
念
，
乃
是
可
以
稱
述
其
它
的
實
物
的
。
此
外
，

我
們
稱
述
神
的
一
些
共
同
的
概
念
，
都
是
由
於
對
神
以
外
其
它
的
實
物
作
一
種
反
省
，
並
且
，
也
預
設
了
它

們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一
個
重
要
的
結
論
因
而
產
生
。
如
向
我
們
所
擁
有
的
，
如
果
我
們
對
於
神
，
間
一
個
簡
單
的
存
有
者
，
擁

有
不
同
的
概
念
;
那
麼
，
我
們
有
關
神
本
性
的
概
念
知
識
，
與
其
說
是
一
種
對
神
本
身
(
的
。
已
但
因O
Z
)

的
知
識
，
一
小
如
說
是
一
種
有
關
神
概
念
的
知
識
。
我
們
所
得
到
的
，
並
不
是
神
的
本
質
，
而
是
一
種
有
關
神
的

本
質
的
心
靈
表
象
。
木
錯
，
我
們
能
夠
形
構
一
種
單
單
可
以
稱
述
神
的
援
合
概
念
;
只
是
，
這
種
概
念
，
乃
是

一
種
心
靈
的
構
作
;
我
們
木
可
能
擁
有
過
合
神
的
一
種
簡
單
的
概
念
，
以
適
當
地
反
映
出
神
的
本
質
。
「
若
不

涉
及
神
之
外
的
某
物
，
以
它
為
對
象
，
我
們
就
不
可
能
認
識
神
的
本
質
，•..••• 

也
不
可
能
認
識
神
內
在
的
事
物

，
以
及
真
正
是
神
的
任
何
事
物
。
」
@
「
在
它
們
當
中
，
我
們
要
木
是
不
能
認
識
神
的
單
一
性
，

•••••• 

就
是
不

能
認
識
她
的
無
限
權
能
、
神
性
的
善
或
完
美
;
畢
竟
，
我
們
直
接
認
識
的
乃
是
一
些
概
念
。
這
些
概
念
亦
是
真

正
的
神
，
而
是
我
們
在
命
題
中
用
來
代
表
神
的
。
」
@
因
此
，
只
看
透
過
一
些
概
念
的
媒
介
，
我
們
才
能
夠
知

道
神
的
本
性
;
這
些
概
念
l
l

木
是
一
些
適
當
的
本
質
概
念
|
|
，
都
不
能
替
代
有
關
神
的
本
質
一
種
直
接
的

理
解
。
我
們
並
未
得
到
一
種
實
物
(
音
缸
片
。
戶
)
，
所
得
到
的
只
是
一
種
名
目
的
表
象
妥
旦
也
g
B
E

印
巴
e

還
不
是
說
，
神
學
不
是
真
的
，
或
者
，
它
的
命
題
都
沒
有
意
義
。
而
是
說
，
神
學
家
都
局
限
在
概
念
與
心
靈
表

象
的
範
城
;
而
且
，
他
的
種
種
解
析
，
也
都
是
有
關
概
念
，
而
不
是
神
本
身
的
解
析
。
例
如
，
像
斯
考
特
所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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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設
想
這
件
事
|
|
因
為
我
們
用
相
異
的
概
念
，
去
構
想
神
的
各
種
屬
性
，
所
以
，
這
些
屬
性
在
神
本
身
就

有
形
式
上
的
差
異
|
|
'
便
誤
解
了
神
學
推
理
的
性
質
。

前
述
的
簡
單
解
說
，
即
有
關
奧
故
就
我
們
對
神
本
性
的
認
識
這
個
課
題
所
必
須
提
述
的
，
與
其
說
是
真
正

屬
於
有
關
他
的
哲
學
觀
念
，
木
如
說
是
有
關
他
的
神
學
觀
念
的
一
種
解
說
。
因
為
，
如
果
哲
學
家
不
能
穩
當
地

確
證
神
(
作
為
絕
對
至
高
的
存
有
者
)
的
存
在
;
那
麼
，
很
顯
然
，
他
就
不
能
夠
提
供
我
們
任
何
看
關
神
本
性

的
確
實
知
識
了
。
接
奧
坎
說
，
神
學
家
的
推
理
，
也
無
法
提
供
我
們
有
關
神
，
本
性
的
確
實
知
識
。
就
對
概
念
的

解
析
而
論
，
一
位
不
信
者
，
可
以
和
有
信
仰
的
神
學
家
，
一
齊
來
從
事
相
同
的
解
析
。
能
夠
提
供
我
們
有
關
神

學
命
題
的
真
的
確
實
知
識
，
可
不
是
像
這
一
類
神
學
家
的
推
理
，
也
不
是
他
的
種
種
論
證
|
|
就
論
證
對
他
來

說
，
乃
是
可
能
的
而
論
|
|
'
而
是
依
靠
信
仰
所
接
受
的
神
的
啟
示
。
神
學
家
可
以
從
某
些
確
實
的
前
提
，
作

正
確
地
推
理
;
而
不
信
者
，
也
能
夠
這
樣
。
然
而
，
前
者
卸
是
靠
信
仰
頭
納
了
某
些
前
提
與
結
論
;
他
也
知
道

，
某
些
命
題
為
真
，
也
就
是
，
它
們
和
實
物
相
對
應
。
畢
竟
，
他
是
靠
信
仰
而
知
道
這
件
事
;
以
嚴
格
的
意
義

說
，
他
的
知
識
，
並
不
是
「
科
學
」
。
因
為
，
在
他
推
理
的
基
礎
上
，
並
未
真
布
置
覺
的
知
識
。
奧
故
未
必
日
打

算
質
詢
神
學
教
條
的
真
理

•• 

他
開
始
檢
試
神
學
推
理
與
神
學
概
念
的
性
質
，
而
且
，
也
從
一
個
邏
輯
學
家
的
觀

點
，
去
處
理
他
的
問
題
。
據
他
本
人
的
心
意
，
他
神
學
的
唯
名
論
，
並
不
等
於
不
可
知
論
或
懷
疑
論•• 
無
論
如

何
，
在
一
意
向
上
，
他
毋
寧
想
對
他
所
接
受
的
一
種
神
學
，
作
一
一
頭
邏
輯
的
解
析
。

不
過
，
雖
然
奧
故
對
於
我
們
認
識
神
本
性
的
討
論
，
與
其
說
在
哲
學
範
域
，
更
適
合
設
在
神
學
範
蛾
;
但

是
，
僅
是
為
著
這
個
理
由
|
|
其
中
，
他
所
處
理
的
，
均
是
那
些
中
世
的
前
輩
哲
學
家
，
早
已
考
慮
會
落
入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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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學
家
的
權
限
裹
的
問
題
l
l

，
在
有
關
他
的
哲
學
的
一
項
討
論
上
，
便
有
它
的
地
位
。
同
樣
，
在
奧
坎
的
眼

哀
，
縱
使
這
一
類
的
哲
學
家
，
對
於
神
的
「
觀
念
」
幾
乎
不
可
能
確
質
地
建
立
任
何
事
物
，
但
是
，
這
個
論
題

，
卸
是
一
種
宿
關
傳
統
中
世
形
上
學
的
顯
著
的
特
徵
;
而
且
，
奧
故
對
它
的
處
理
，
乃
和
他
一
般
的
哲
學
原
則

，
有
很
密
切
的
關
聯
。
因
此
，
在
這
見
提
一
提
它
，
當
是
令
人
歡
迎
的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主
第
一
、
在
神
的
知
性
上
，
並
不
會
有
任
何
的
多
元
性
。
神
的
知
性
，
是
和
神
的
意
志
與
神
的
本
質
等
同
的

。
我
們
或
許
會
講
到
「
神
的
意
志
于
「
肺
的
知
性
」
與
「
神
的
本
質
」
;
不
過
，
所
涉
指
的
實
物
，
卸
是
某
個

單
獨
與
簡
單
的
存
有
者
。
於
是
，
談
論
「
神
的
觀
念
」
，
便
不
能
視
為
指
涉
神
身
上
的
種
種
實
物
;
)
這
些
實
物

，
在
任
何
方
面
，
要
不
是
和
神
的
本
質
不
悶
，
就
是
彼
此
會
有
不
同
。
如
果
真
的
有
一
種
差
異
，
那
麼
，
它
就

會
是
一
種
真
正
的
差
異
;
而
一
種
真
正
的
差
異
，
乃
是
無
法
被
認
可
的
。
第
二
、
把
神
的
觀
念
，
設
定
成
一
種

創
造
中
的
媒
介
因
素
，
是
相
當
多
餘
的
，
而
且
也
會
誤
導
人
。
除
卸
這
件
事
實
之
外
l
l

如
果
神
的
觀
念
，
絕

不
和
神
的
知
性
有
所
差
別
(
神
的
知
性
本
身
，
乃
和
神
的
本
質
相
同
)
;
那
麼
，
它
們
便
不
可
能
是
創
造
中
的

一
種
媒
介
因
素
!
l
l
'

毋
須
任
何
「
觀
念
」
的
干
涉
，
神
便
能
夠
認
識
受
造
物
與
創
造
他
們
。
@
奧
故
澄
清
說

:
按
他
的
君
法
，
神
心
中
的
觀
念
的
理
論
，
祇
是
一
種
神
人
同
形
同
性
論
。
它
也
包
涵
「
實
物
」
與
「
名
目
的

表
象
」
之
間
的
一
種
混
淆
。
@
支
持
這
種
理
論
的
人
，
當
然
會
承
認
，
在
神
的
本
質
與
神
的
觀
念
之
間
，
或
在

這
些
觀
念
本
身
之
間
，
並
沒
右
一
種
真
正
的
差
異
;
倒
是
，
那
種
差
具
只
是
一
種
心
靈
上
的
差
別
而
已
:
本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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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何
部
談
論
到
，
神
心
中
的
觀
念
的
差
異
，
好
像
是
先
於
受
造
物
的
產
生
。
他
外
，
他
們
還
偎
定
，
在
神
心

中
有
共
相
的
觀
念
;
這
些
觀
念
，
事
實
上
並
未
和
任
何
的
實
物
相
對
應
。
總
之
，
奧
故
係
把
經
濟
原
則
應
用
在

神
觀
念
的
理
論
上
，
只
要
這
種
理
論
涵
示
著
神
心
中
有
一
些
和
受
造
物
本
身
不
同
的
觀
念
，
不
管
是
否
可
以
把

這
些
觀
念
，
詮
釋
成
真
實
的
、
還
是
心
靈
的
關
係
。
為
要
解
釋
神
之
創
造
受
造
物
，
或
者
神
對
受
造
物
的
認
識

，
是
沒
右
必
要
假
定
神
心
中
有
這
類
的
觀
念
的
。

於
是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有
人
也
許
會
說
，
奧
坎
可
能
已
棄
絕
了
神
觀
念
的
理
論
。
不
過
，
這
卸
不
表
示

，
他
打
算
宣
告
奧
古
斯
丁
有
錯
，
或
者
有
關
這
項
理
論
，
沒
看
可
被
接
納
的
詮
釋
。
相
反
的
，
就
口
頭
上
的
接

納
來
說
，
有
人
說
他
必
定
接
納
了
那
項
理
論
。
不
過
，
假
如
沒
有
人
論
斷
他
已
犯
了
難
以
容
忍
的
自
我
矛
盾
，

我
們
就
必
須
清
楚
的
理
解
他
加
給
自
己
所
作
的
陳
述
的
意
義
。
例
如
，
他
主
張
有
無
窮
數
目
的
相
異
觀
念
;
而

且
這
種
主
張
，
初
次
聽
來
，
似
乎
和
他
譴
責
把
相
異
的
觀
念
化
歸
於
神
，
有
著
顯
然
的
低
觸
。

第
一
、
「
觀
念
」
這
個
語
詞
，
是
一
個
內
泊
語
詞
。
它
直
接
調
指
受
造
物
本
身
;
不
過
，
部
間
接
涵
指
神

的
知
識
、
或
認
知
者
。
「
由
於
知
識
與
能
知
者
，
都
不
是
一
個
觀
念
或
模
型
，
所
以
，
我
們
可
以
去
稱
述
受
造

皓
本
身
即
是
一
個
觀
念
;
不
過
，
對
於
能
知
的
動
因
與
知
識
，
均
不
可
以
。
」
@
因
此
，
我
們
便
可
以
說
，
受

造
物
本
身
，
就
是
觀
念
。
「
這
些
觀
念
，
不
是
主
觀
地
與
真
正
地
存
在
神
的
心
中
;
不
過
，
它
們
卸
只
是
客
觀

地
存
在
她
里
面
，
也
就
是
，
右
如
祂
所
認
識
的
確
實
事
物
一
般
。
因
為
，
這
些
觀
念
都
是
神
所
製
造
的
事
物
本

身
。
」
@
換
句
話
說
，
一
芳
面
假
定
神
，
另
一
芳
面
偎
定
受
造
物
，
就
相
當
足
夠
了•• 
神
所
認
識
的
受
造
物
，

都
是
「
觀
念
」
，
而
沒
有
其
它
的
觀
念
。
神
從
永
桓
所
認
識
的
受
造
物
，
可
以
被
認
為
是
實
際
存
在
的
受
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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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模
型
、
或
範
本
。
「
觀
念
，
都
是
一
些
確
實
的
所
知
的
模
型

P
M
O
B
-
m
)
;
而
且
，
能
知
者
藉
著
參
照
它
們

，
便
能
夠
在
真
實
的
存
在
中
製
造
某
種
事
物
。•••••• 

這
種
描
述
，
並
不
適
合
神
的
本
質
本
身
，
也
不
適
合
任
何

的
心
靈
關
係
;
不
過
，
卸
遍
合
受
造
物
本
身
。
•••••• 

神
的
本
質
，
不
是
一
種
觀
念
。•••••• 

(
這
種
觀
念
，
既
不

是
一
種
真
實
的
關
係
，
也
不
是
一
種
心
靈
的
關
係
)
b...... 

它
不
是
一
種
真
實
的
關
係
，
因
為
，
在
神
那
芳
面

，
並
沒
有
和
受
造
物
真
正
的
關
係
在
;
它
也
不
是
一
種
心
靈
的
關
係
'
布
這
兩
個
原
因

•• 

神
與
受
造
物
沒
有
心

靈
的
關
係
，
好
把
「
觀
念
」
這
個
名
稱
賜
給
它
，
以
及
，
正
如
「
理
性
的
存
在
物
」
不
會
是
一
個
真
實
存
有
者

的
範
本
，
一
種
心
靈
的
關
係
，
也
不
會
是
受
造
物
的
範
木
。
」
@
木
過
，
如
果
受
造
物
本
身
都
是
觀
念
，
那
麼

結
果
就
變
成•• 

「
如
同
事
物
本
身
彼
此
都
不
相
同
3

有
關
所
者
可
造
的
事
物
，
乃
有
許
多
不
同
的
觀
念
。
」
@

因
此
，
就
像
質
料
與
形
式
一
樣
，
有
關
可
製
造
的
事
物
的
所
有
本
質
的
與
整
合
的
要
素
，
乃
右
許
多
不
同
的
觀

念
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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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芳
面
，
如
果
觀
念
都
是
受
造
物
本
身
;
那
麼
必
會
造
成•• 

觀
念
全
屬
於
個
別
的
事
物
，
「
因
為
，
單

單
個
別
的
事
物
，
在
(
心
靈
)
外
部
是
可
以
製
造
的
，
而
不
是
別
的
東
西
。
」
@
例
如
，
神
就
沒
有
關
於
類
的

觀
念
。
因
為
，
神
的
觀
念
，
都
是
靠
神
所
製
造
的
受
造
物
，
而
且
，
類
也
不
會
被
當
成
實
際
的
存
在
物
被
製
造

。
它
也
有
這
個
結
果•• 

沒
有
關
於
否
定
、
缺
乏
、
邪
惡
、
罪
位••.••• 

以
及
這
一
類
的
觀
念
;
因
為
，
這
些
都
不

是
、
也
不
會
是
明
確
的
事
物
。
@
不
過
，
就
像
神
能
夠
製
造
無
限
的
受
造
物
，
我
們
卸
必
讀
說
，
有
無
窮
數
目

的
觀
念
。
@

奧
故
對
神
觀
念
的
理
論
的
討
論
，
照
亮
了
一
般
的
中
世
外
觀
與
他
本
人
的
想
法
。
由
於
對
中
世
紀
的
奧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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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丁
太
過
敬
仰
，
一
位
神
學
家
便
不
可
能
祇
會
駁
斥
他
的
主
要
理
論
真
的
一
種
。
因
此
，
我
們
發
現

•. 

奧
坎
保

有
了
，
並
且
使
用
了
這
個
理
論
的
語
言
。
他
有
意
討
論
差
異
的
觀
念
，
並
把
這
些
觀
念
說
成
是
創
造
的
模
式
或

範
本
。
另
一
芳
面
，
奧
故
使
用
了
經
濟
原
則
，
而
且
，
定
意
除
去
任
何
像
是
會
離
間
全
能
的
造
物
主
與
受
造
物

，
以
至
於
去
統
御
神
的
意
志
的
事
物
，
便
刪
除
掉
所
有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理
論
;
並
且
，
把
觀
念
視
同
作
被
神
所

製
造
的
，
以
及
神
自
、
永
恆
認
作
是
可
製
造
的
受
造
物
本
身
。
從
哲
學
觀
點
君
來
，
他
是
靠
消
除
普
遍
的
觀
念
，

使
那
個
理
論
通
合
他
的
一
般
哲
學
;
然
而
，
如
同
他
所
想
的
，
從
神
學
的
觀
點
君
來
，
他
均
在
防
護
神
的
全
能

，
並
且
，
排
除
他
認
為
已
混
淆
希
臘
形
上
學
的
一
切
事
物
。
(
然
而
，
他
把
觀
念
視
同
受
造
物
之
後
，
便
會
注

意
到
，
柏
拉
圖
在
未
把
觀
念
視
同
神
，
也
未
把
觀
念
安
置
在
神
的
心
靈
襄
這
兩
件
事
上
，
乃
做
得
很
對
。
)
當

然
，
這
不
是
說
，
奧
扶
使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理
的
語
言
，
是
不
誠
實
的
。
他
設
定
了
這
個
理
論
，
一
直
到
僅
可

把
它
當
成
這
個
意
恩
來
了
解.. 
為
了
某
一
個
主
要
的
傳
統
理
由
，
神
已
認
識
了
受
造
物
，
也
就
是
，
神
理
性
地

而
非
悴
理
地
創
造
了
受
造
物
。
@
不
過
，
同
時
清
楚
的
是
，
在
奧
扶
手
中
，
這
個
理
論
已
清
除
了
柏
拉
圖
思
想

，
以
致
於
事
實
上
，
在
它
的
原
始
形
式
上
，
便
已
經
被
駁
斥
掉
了
。
阿
貝
拉
德
在
拒
棄
極
端
的
實
在
論
時
，
保

持
神
心
中
存
有
普
遍
觀
念
的
理
論
，
這
大
概
是
出
於
敬
仰
奧
古
斯
丁
的
緣
故
。
不
過
，
奧
坎
封
廓
清
神
的
這
些

普
遍
觀
念
。
於
是
，
他
對
觀
念
理
論
的
解
釋
，
便
相
應
於
他
的
一
般
原
則
，
即
指
只
有
個
別
的
存
在
物
，
以
及

相
應
於
他
這
項
持
續
不
斷
的
企
圖

•• 

想
排
除
任
何
可
被
排
除
的
其
它
因
素
。
當
然
，
有
人
或
許
會
說
，
把
一
破
製

造
的
受
造
物
，
說
成
是
神
從
所
有
的
永
桓
所
認
識
的
對
象
(
「
自
、
永
恆
以
來
，
事
物
都
是
觀
念
:
木
過
，
並
非

自
永
恆
以
來
，
它
們
都
是
實
際
存
在
物
」
)
@
'
這
等
於
是
承
認
觀
念
理
論
的
本
質
。
而
且
事
實
上
，
這
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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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奧
坎
(
以
他
的
一
意
見
來
君
)
訴
諸
奧
古
斯
丁
時
，
他
所
想
到
的
以
及
能
為
他
辯
解
的
事
物
。
不
過
，
如
果
奧

故
的
理
論
完
全
一
致
，
這
或
許
就
會
有
問
題
。
誠
如
他
不
會
用
任
何
芳
式
，
去
轄
制
神
的
創
造
能
力
，
他
必
會

把
「
觀
念
」
的
範
域
，
擴
伸
過
神
實
際
製
造
的
事
物
。
當
然
，
這
麼
傲
，
倒
封
是
承
認•• 

「
觀
念
」
不
會
等
同

於
已
經
存
在
、
現
正
存
在
，
而
且
將
來
也
會
存
在
的
受
造
物
;
並
且
承
認
這
點
，
就
表
示

•• 

除
了
未
承
認
共
相

的
觀
念
以
外
，
還
可
和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理
論
非
常
接
近
。
大
概
應
被
推
出
的
結
論
，
並
不
是
奧
坎
虛
偽
地
使

用
了
他
早
已
真
正
拋
棄
的
一
種
理
論
的
語
言
，
反
而
是
，
他
忠
誠
地
接
納
了
這
項
理
論
。
話
雖
如
化
，
他
為
了

要
調
和
自
己
的
信
念
，
便
以
這
樣
的
方
式
去
作
詮
釋

•• 

只
有
個
體
存
在
、
讀
者
能
夠
存
在
，
而
且
，
普
遍
概
念

屬
於
人
類
思
想
的
層
面
，
而
不
是
歸
屬
於
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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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討
論
神
的
知
識
時
，
關
於
一
種
完
全
超
出
我
們
經
驗
之
外
的
認
知
層
面
，
奧
坎
所
作
出
的
種
種
斷
述
，

便
表
現
出
了
一
種
顯
著
的
，
以
及
確
實
是
很
可
理
解
的
勉
強
。

除
了
她
自
己
，
神
還
知
道
所
有
其
它
的
事
物
，
這
件
事
在
哲
學
上
，
封
不
能
得
到
證
興
。
任
何
的
證
闕
，

主
要
都
依
賴
神
的
普
遍
因
果
律
。
不
過
，
事
實
上
，
即
使
藉
著
因
果
原
則
，
也
不
能
證
明
一
個
原
因
能
知
道
它

的
直
接
結
果
;
何
況
以
神
為
萬
物
的
直
接
原
因
，
這
在
哲
學
上
仍
是
無
法
證
明
的
@
。
有
人
也
許
會
提
出
概
然

論
證
以
支
持
說
，
神
除
了
她
自
己
，
也
知
道
某
些
事
物
的
;
不
過
，
這
些
論
證
，
均
不
是
決
定
性
的
。
另
一
芳

面
，
無
法
證
明
的
是
，
神
除
了
她
自
己
，
乃
一
無
所
知
;
因
為
，
我
們
木
能
證
明

•• 

每
種
認
知
行
動
，
都
要
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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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
它
的
對
象
。
@
儘
管
如
此
，
在
哲
學
上
雖
然
不
能
證
現
出
神
是
全
知
的
，
也
說
是
，
她
不
僅
認
識
自
己
，
而

且
，
也
知
道
所
有
其
它
的
事
物
，
我
們
卸
是
靠
著
信
而
知
道
她
是
全
知
的
。

不
過
，
如
果
神
知
道
萬
物
，
這
豈
不
意
味
著•• 

在
各
樣
事
件
都
為
了
它
們
的
實
現
，
而
依
靠
某
些
自
由
意

志
的
意
義
上
，
她
知
道
了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
「
就
這
個
問
題
，
我
要
說
，
毫
無
任
何
疑
問
，
我
們
要
支
持
的

是
，
神
確
實
地
與
明
顯
地
認
識
所
有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
只
是
，
在
我
們
目
前
的
情
況
，
任
何
知
性
都
不
可
能

為
這
件
事
實
.
.
或
為
神
認
識
所
有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的
芳
式
作
證
的
。
」
@
奧
故
說
，
亞
旦
斯
多
德
為
了
下
述

的
理
由
定
會
指
出
，
神
對
於
任
何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
並
沒
有
確
實
的
認
識

•• 

凡
是
陳
述
一
個
依
賴
自
由
選
擇

的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
將
會
發
生
或
者
不
會
發
生
的
說
法
，
這
個
陳
述
並
都
不
是
真
的
。
「
它
將
會
或
者
不
會

發
生
」
'
這
個
命
題
是
真
的
;
不
過
，
「
它
將
會
發
生
」
這
個
述
句
，
與
「
它
將
不
會
發
生
」
這
個
述
旬
，
卸
都

亦
是
真
的
。
如
果
這
兩
個
述
句
都
不
為
真
;
那
麼
，
人
便
無
法
知
道
這
兩
個
述
句
了
。
「
然
而
，
儘
管
看
這
樣

的
理
由
，
我
們
卸
必
須
主
張
，
神
顯
然
知
道
所
有
未
來
的
偶
然
物
。
只
是
，
神
藉
以
認
識
它
們
的
那
種
芳
法
，

我
卸
無
法
解
釋
。
」
。
@
，
不
過
，
奧
故
繼
續
說
，
神
或
者
不
是
靠
著
做
為
知
識
之
媒
介
的
觀
念
，
而
是
靠
神

的
本
質
本
身
，
才
知
道
呈
現
在
她
面
前
的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
;
可
是
，
還
在
哲
學
上
，
也
不
能
得
到
證
賞
。

同
攘
，
在
〈
神
的
預
定
與
預
知
以
及
未
來
俱
生
事
件
論
叢V
(
M
A
B立
h
N
H
S
R
N
G
K

苦
思
念
的
立
法
。H
E認
為

a
h
t

k有
h遐
思
念
忠
民
Q
b

巴
巴

R
N
G
L
可
是
電
話
g

這
言
h
為
這
芯
5
)
@
里
，
奧
故
陳
述
著

•• 

「
所
以
，
我
說
，
神
認

識
未
來
偶
然
事
件
的
芳
法
，
是
不
可
能
清
楚
表
達
的
。
然
而
，
人
卸
必
須
認
為•• 

儘
管
是
偶
然
地
，
神
確
是
(

認
識
了
它
們
)
。
」
奧
故
藉
著
聲
稱
，
一
神
「
偶
然
地
」
認
識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實
，
而
意
指
著
，
神
是
把
它
們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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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偶
然
的
來
認
識
的
，
而
且
，
她
的
認
識
，
不
會
使
它
們
成
為
必
然
的
。
他
繼
續
提
示

•• 

「
神
的
本
質
，
就
是

那
種
極
完
美
與
極
清
晰
的
直
覺
知
識
，
致
使
它
本
身
便
是
對
所
有
過
去
興
未
來
的
事
件
的
明
確
認
識
;
所
以
，

它
知
道
一
個
矛
盾
旬
的
哪
個
部
分
，
會
是
真
的
，
而
哪
個
部
分
，
會
是
假
的
。
」
@

由
而
，
奧
故
斷

-
7日，
例
如
，
神
不
僅
知
道
，
我
明
天
會
選
擇
出
去
散
步
，
或
者
留
在
家
襄
讀
書
;
她
知
道

哪
一
個
選
擇
為
晨
，
哪
一
個
為
假
。
這
個
斷
述
，
不
是
哲
學
上
可
以
證
闋
的
一
個
斷
述
;
它
是
一
個
神
學
的
問

題
。
至
於
神
認
識
的
模
式
，
奧
扶
並
沒
有
提
供
超
出
下
述
說
詞
的
任
何
建
議

•. 

神
的
本
質
，
就
是
神
確
實
知
道

未
來
偶
然
的
事
實
的
那
種
木
賞
。
他
沒
有
依
賴
這
個
權
宜
的
說
法•• 

因
為
神
決
定
它
為
具
，
所
以
，
關
於
一
個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
神
知
道
一
個
選
言
命
題
的
某
個
部
分
為
真
;
他
很
巧
妙
地
承
認
，
他
沒
辦
法
解
釋
神
是
怎

護
知
道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的
。
然
而
，
可
要
注
意
的
是
，
奧
故
倒
深
信
薯
，
有
關
這
一
個
事
件
一
種
選
言
命
題

的
某
個
部
分
為
具
，
而
且
，
神
也
把
它
當
成
真
的
來
認
識
。
從
純
哲
學
的
觀
點
君
來
，
還
是
重
要
的
事
實
;
神

認
識
未
來
的
自
由
事
件
，
這
和
命
運
註
定
論
的
課
題
的
關
係
'
不
是
我
們
此
地
所
關
心
的
。
因
為
，
它
顯
示
奧

故
並
未
承
認
有
排
中
律
的
例
外
情
況
，
所
以
，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事
實
。
有
些
十
四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
便
表
認

右
一
種
例
外
。
如
同
我
們
所
知
，
對
於
彼
得
﹒
奧
雷
哦
略
來
說
，
要
不
是
肯
定
，
就
是
否
定
右
一
個
問
確
的
偶

然
事
件
將
在
未
來
發
生
的
命
題
，
乃
既
不
具
也
不
假
。
彼
得
﹒
奧
雷
眼
略
不
曾
否
認
，
神
知
道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
不
過
，
他
卸
聲
稱
，
就
像
所
謂
神
的
知
識
並
一
末
期
待
未
來
一
樣
，
它
並
不
會
使
關
於
未
來
一
個
明
確
的
自

由
行
動
的
一
個
肯
定
述
句
、
或
一
個
否
定
述
旬
，
成
為
真
、
或
成
為
偎
。
於
是
，
有
人
會
說
，
他
認
定
了
一
種

「
三
值
」
合
宵
。o
s
s
z
o
a
)邏
輯
的
事
例
;
可
是
，
說
他
推
演
了
這
一
種
邏
輯
，
當
然
是
時
代
倒
錯
的
設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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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而
，
在
奧
坎
，
情
形
卸
木
是
這
樣
;
他
未
承
認
任
何
的
命
題
既
不
真
也
不
假
。
雖
然
有
一
、
兩
節
，
乍
君

起
來
傲
是
支
持
亟
旦
斯
多
德
的
觀
點
;
但
是
，
奧
故
卸
棄
紐
亞
里
斯
多
德
為
了
顯
示
有
這
些
命
題
而
設
計
出
的

一
些
論
詮
。
此
外
，
在
〈
邏
輯
總
綱
〉
(
的
Z
B
B
ω
Z
Z
S
Z
E
n
m
m
)
@
裹
，
和
亞
旦
斯
多
德
對
立
的
英
欽

，
也
明
顯
陳
述
著
••. 

有
關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的
若
干
命
題
，
要
不
是
真
的
，
便
是
假
的
。
再
說
，
在
〈
一
些
特

殊
問
題
V
@
哀
，
他
又
指
稱
，
神
能
夠
啟
示
宿
關
未
來
偶
然
事
件
的
肯
定
命
題
的
知
識
;
因
為
，
這
些
一
命
題
都

是
真
的
。
神
已
使
這
種
啟
示
，
讓
乘
先
知
明
白
了
;
不
管
它
究
竟
用
什
麼
芳
式
來
一
亦
明
，
「
我
並
不
知
道
;
因

為
，
我
浪
看
得
到
啟
示
。
」
於
是
，
人
就
不
會
說
，
奧
故
甘
承
認
排
中
律
的
一
種
例
外
。
而
且
，
由
於
他
亦
曾

承
認
看
一
種
例
外
;
所
以
，
他
說
朱
面
臨
協
調
承
認
與
神
的
全
知
的
若
干
問
題
。

Lu 

奧坎之四

如
果
用
一
種
絕
對
的
意
羲
'
來
理
解
「
意
志
」
、
「
知
性
」
與
「
本
質
」
這
些
語
詞
，
那
麼
，
它
們
都
是

同
義
語
。
「
如
果
把
某
個
名
目
，
用
來
明
確
表
徵
神
的
本
質
而
非
別
的
東
西
，
亦
即
無
論
怎
樣
，
它
都
木
帶
有

任
何
其
它
東
西
的
意
涵
，
同
樣
地
，
如
果
也
用
這
同
樣
的
古
式
，
把
某
個
名
目
用
來
表
徵
神
的
意
志
;
那
麼
，

那
些
名
目
，
一
定
只
是
一
些
同
義
的
名
目
;
而
不
管
稱
述
某
個
(
名
目
)
，
就
會
成
為
在
稱
述
另
一
個
(
名
目

)
。
」
@
因
此
，
如
果
絕
對
地
採
用
了
「
本
質
」
與
「
意
志
」
這
些
一
語
詞
;
那
麼
，
只
要
有
理
由
說
神
的
本
質

是
萬
物
的
原
因
，
就
同
樣
有
理
由
說
神
的
意
志
是
萬
物
的
原
因
:
這
乃
是
同
一
件
事
。
然
而
，
儘
管
在
哲
學
上

無
法
加
以
論
證
，
不
管
我
們
是
說
「
神
的
本
質
」
、
或
說
「
神
的
意
志
」
'
神
卸
是
萬
物
的
直
接
原
因
。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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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意
義
上
，
亦
即
沒
有
神
的
因
果
律
，
任
何
結
果
使
本
會
產
生
，
那
麼
，
即
使
有
所
有
其
它
的
條
件
與
性
向

都
存
在
，
神
的
意
志
(
或
神
的
本
質
)
，
卸
是
萬
物
的
直
接
原
因
。
此
外
，
在
神
能
夠
做
成
所
有
可
能
的
事
這

個
意
義
上
，
神
的
權
能
乃
是
無
限
的
。
本
過
，
聲
稱
神
木
能
做
本
質
上
不
可
能
的
事
，
卸
木
是
要
限
制
神
的
權

龍
。
因
為
，
講
說
做
出
、
或
做
成
本
質
上
不
可
能
的
事
，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然
而
，
即
使
缺
乏
一
個
次
因
，
神

也
是
能
夠
製
造
每
種
可
能
的
結
果
;
例
如
，
她
就
能
夠
在
人
心
裹
，
製
造
一
種
仇
恨
祂
自
己
的
行
動
，
而
且
，

如
果
她
要
這
樣
做
，
她
也
不
犯
罪
。
@
哲
學
家
並
不
能
證
明

•• 

即
使
欠
缺
一
個
次
困
的
共
生
，
神
也
能
夠
製
造

每
種
可
能
的
結
果
。
不
過
，
還
是
要
人
去
相
信
的
。

因
此
，
在
哲
學
上
便
不
能
證
閱
神
的
全
能
。
只
是
，
它
曾
經
被
假
定
成
一
個
信
仰
條
目
，
世
界
才
在
一
種

特
殊
的
亮
光
中
出
現
。
不
僅
由
於
因
果
關
係
都
是
經
驗
檢
證
，
而
非
「
兔
天
」
演
蟬
的
內
容
，
並
且
由
於
一
種

外
在
的
動
因
，
也
就
是
神
，
始
終
能
夠
沒
有
以
A
為
次
因
時
，
就
製
進
出
B

來
，
因
站
所
有
經
驗
的
因
果
關
係

'
也
就
是
，
所
有
規
則
的
系
列
，
都
設
君
成
偶
然
的
。
當
然
，
在
所
有
中
世
的
思
想
體
系
裹
，
由
於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
都
承
認
神
奇
妙
介
入
的
可
能
性
;
所
以
'
，
有
關
自
然
過
程
的
齊
一
性
與
規
則
性
，
便
被
當
成
是

偶
然
的
。
不
過
，
本
質
形
上
學
部
把
奧
故
所
奪
走
的
一
種
相
當
穩
定
性
，
贈
給
了
大
自
然
。
由
於
有
他
，
自
然

中
的
若
干
關
係
與
關
聯
，
真
的
都
被
化
約
成
了
「
絕
對
體
」
的
共
同
存
在
、
或
連
續
的
存
在
。
而
且
，
鑑
於
神

的
全
能
，
郎
憑
信
仰
所
相
信
的
，
大
自
然
中
各
關
係
、
或
秩
序
的
偶
然
性
，
也
都
被
君
成
神
全
能
意
志
的
表
現

。
奧
欽
的
自
然
觀
，
亦
即
撇
開
它
的
神
學
背
景
所
孤
立
理
解
的
，
會
被
人
合
理
地
認
為

•• 

是
一
種
靠
消
除
形
上

學
，
而
、
通
往
自
然
科
學
觀
的
步
階
。
不
過
，
對
奧
欽
本
人
來
說
，
神
學
背
景
卸
不
是
一
個
無
關
的
累
贅
。
相
反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的
，
神
的
全
能
與
自
由
的
思
想
，
己
或
隱
或
顯
滲
進
了
他
的
整
個
體
系
。
在
下
一
章
裹
，
我
們
將
要
君
到
他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信
念
，
是
怎
樣
影
響
了
他
的
道
德
理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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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奧
坎
之
五

一
個
碎
物
臂
的
典
示
弱
壞
的
靈
魂
，
即
身
體
畸
形
式
，
是
不
能
用
哲
學
發
明
的

i
i

人
之

多
聽
其
正
益
其
畸
形
式
i
l

麗
性
的
靈
魂
，
未
韓
若
其
正
益
真
的
各
種
能
力
l
|

人
的
位

給
l
|

自
由
i
l

與
我
的
倫
捏
捏
論

-

吳放之五

正
如
奧
故
批
判
傳
統
有
關
神
存
在
的
證
閉
，
同
撮
，
他
也
批
判
他
的
前
輩
在
心
理
學
上
所
開
展
的
許
多
證

魄
。
我
們
經
驗
到
理
解
與
決
意
的
若
干
行
動
;
可
是
，
把
這
些
行
動
歸
給
一
個
非
物
質
的
形
式
或
靈
魂
，
卸
沒

有
強
制
性
的
理
由
。
我
們
經
驗
的
這
些
行
動
，
就
像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的
各
種
行
動
.
，
而
且
，
只
要
極
驗
把
持
了

我
們
，
我
們
就
會
合
理
的
作
結
論

•• 

它
們
都
是
一
種
廣
廷
的
與
有
形
的
形
式
之
若
干
行
動
。
@
「
所
謂
知
性
的

靈
魂
，
可
理
解
為
一
種
非
物
質
與
不
朽
攘
的
形
式
，
它
在
形
體
的
整
個
部
位
中
與
每
個
部
分
襄
都
是
完
全
的
;

但
是
，
靠
論
證
或
者
靠
經
驗
，
顯
然
都
無
法
知
道
，
我
們
襄
面
有
這
攘
的
一
個
形
式
，
或
者
知
道
，
理
解
的
行

動
乃
屬
於
我
們
襄
面
這
一
種
類
的
實
體
，
或
者
知
道
，
這
一
種
類
的
靈
魂
，
乃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我
不
在
乎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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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姆
A
P德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想
法
;
因
為
，
他
好
像
總
是
用
一
種
曖
昧
的
態
度
在
講
述
。
只
是
，
我
們
單
靠
信
仰

，
卸
把
捏
了
這
三
樣
事
情
。
」
@
因
此
，
攘
奧
坎
說
，
我
們
在
自
己
襄
面
?
並
未
經
驗
一
種
非
物
質
與
不
朽
攘

的
形
式
的
存
在
;
也
無
法
證
賞
，
我
們
確
實
經
驗
到
的
理
解
的
行
動
，
全
都
是
這
一
種
形
式
的
行
動
。
而
且
，

即
使
我
們
能
夠
證
實
，
我
們
所
經
驗
的
理
解
的
各
種
行
動
，
全
是
一
個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的
行
動
，
結
果
也
不
會

是•• 

這
個
實
體
，
就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而
且
，
如
果
靠
哲
學
推
理
、
或
憑
著
經
驗
，
都
無
法
指
明
我
們
擁
有
非

物
質
的
與
不
朽
壤
的
靈
魂
;
那
麼
，
顯
然
無
法
表
明
的
是
，
這
些
靈
魂
都
是
神
直
接
創
造
的
。
@
當
然
，
奧
故

並
未
說
，
我
們
沒
擁
有
不
朽
的
靈
魂
;
他
所
說
的
乃
是

•• 

我
們
無
法
證
問
我
們
擁
有
了
它
們
。
肯
定
我
們
確
實

擁
看
它
們
的
，
乃
是
一
種
靠
信
仰
而
器
誠
的
啟
示
真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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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
過
，
縱
使
奧
坎
憑
著
信
仰
，
已
接
受
一
個
在
人
襄
面
，
非
物
質
的
與
不
朽
壤
的
形
式
的
存
在
，
他
卸
不

打
算
說
，
這
種
形
式
直
接
賦
形
於
質
料
。
質
料
的
功
能
，
是
要
支
撐
一
種
形
式
;
而
清
楚
的
是
，
人
體
的
質
料

，
乃
有
一
種
形
式
。
只
是
，
人
體
的
朽
壞
性
卸
顯
示
出
，
它
不
是
會
直
接
賦
形
於
質
料
的
一
種
不
朽
壤
的
形
式

。
「
我
說
，
除
了
知
性
的
靈
魂
，
人
必
須
設
定
在
人
襄
面
有
另
一
種
形
式
，
也
就
是
，
一
種
有
感
受
性
的
形
式

;
以
便
一
種
自
然
的
動
因
，
經
由
腐
敗
與
製
造
，
便
能
夠
來
影
響
它
。
」
@
這
種
有
感
受
性
的
形
式
、
或
魂
，

和
人
的
知
性
的
靈
魂
不
同
，
而
且
，
除
非
神
用
其
它
芳
式
來
決
意
，
木
然
，
它
就
會
隨
身
體
而
消
誠
。
@
在
一

種
動
物
、
或
一
個
人
哀
，
祇
布
一
種
宿
感
受
的
形
式
;
不
過
，
要
按
著
說
明•• 

「
者
感
受
性
的
魂
的
某
一
部
分



奧坎之五

，
能
保
全
質
料
的
某
一
一
部
分
;
而
同
一
個
魂
的
另
一
部
分
，
則
會
保
全
質
料
的
另
一
部
分
。
」
@
由
而
，
保
全

兢
覺
器
官
有
感
受
性
的
魂
的
部
分
，
便
是
觀
力
;
而
保
全
聽
覺
器
官
的
那
個
部
分
，
便
是
聽
力
。
@
於
是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我
們
便
能
夠
講
論
彼
此
具
有
差
異
的
感
受
能
力
;
因
為
，
「
對
祖
覺
行
動
必
然
要
求
的
附
帶
性

質
，
和
對
聽
覺
行
動
必
然
要
求
的
若
干
性
質
，
乃
真
有
差
別
的
。
」
@
從
這
件
事
實
，
可
清
楚
君
出•• 
比
如
，

某
人
未
喪
失
聽
覺
能
力
，
部
會
喪
失
視
覺
能
力
。
不
過
，
如
果
我
們
把
「
能
力
」
意
指
成
形
式
，
亦
即
各
種
知

覺
行
動
的
引
生
原
理
;
那
麼
，
便
沒
有
必
要
設
定
，
和
各
種
感
覺
器
官
相
對
應
的
是
真
正
不
同
的
能
力•• 

在
此

可
以
應
用
經
濟
原
則
。
這
一
種
引
生
原
理
，
是
有
感
受
性
的
形
式
、
或
魂
本
身
;
它
擴
展
到
全
身
，
並
且
，
經

由
不
同
的
感
覺
器
官
而
運
作
。

在
某
一
處
，
奧
故
講
到
下
面
的
事•• 

「
接
我
考
慮
一
個
正
確
的
意
見
是
，
在
人
襄
面
有
幾
種
實
體
的
形
式

•• 

至
少
像
一
個
體
質
的
形
式
與
知
性
的
靈
魂
。
」
@
在
別
處
，
他
叉
說
:
雖
然
難
以
證
闕
，
在
人
里
面
有
、
或

者
沒
有
幾
種
實
體
的
形
式
;
不
過
，
「
至
少
，
就
知
性
靈
魂
與
有
感
受
性
的
靈
魂
而
論
，
(
它
們
在
人
農
都
不

相
同
)
，
用
以
下
的
芳
式
，
就
可
證
閱
(
是
有
的
)
。
」
@
他
對
證
闋
的
困
難
的
評
述
，
在
〈
一
些
特
殊
問
題

〉
襄
已
解
釋
了
@
;
他
在
後
者
中
說
道•• 

難
以
證
明
的
是
，
有
感
受
性
的
與
知
性
的
靈
魂
，
在
人
襄
面
各
木
相

同
;
「
因
為
，
從
自
明
的
命
題
，
無
法
證
明
這
一
點
。
」
不
過
，
這
卸
未
阻
止
他
繼
續
提
供
憑
賴
經
驗
的
若
干

論
證
.
，
就
像
這
樣
的
論
證•• 

我
們
可
以
用
感
受
的
嗜
好
，
求
取
一
種
事
物
，
而
在
這
同
時
，
我
們
也
藉
理
性
的

意
志
，
轉
離
開
它
。
就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在
某
一
處
，
他
似
乎
堅
持
有
知
性
的
靈
魂
與
體
質
的
形
式
，
其
實
，

在
另
一
處
，
他
卸
又
像
是
堅
持
在
人
真
面
有
知
性
的
與
有
感
受
性
的
靈
魂
的
存
在
﹒
'
這
種
顯
然
的
矛
盾
，
好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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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
兩
種
文
服
就
可
以
得
到
闡
釋
。
本
管
怎
樣
，
奧
故
己
清
楚
指
稱•• 

人
襄
面
有
三
種
不
同
的
形
式
存
在
。
他
不

僅
主
張
知
性
的
靈
魂
與
有
感
受
性
的
靈
魂
，
在
人
襄
面
各
不
相
同
@
，
而
且
，
也
主
張
，
有
感
受
性
的
靈
魂
與

體
質
的
形
式
，
在
人
與
禽
獸
這
兩
者
之
中
，
真
正
有
別
。
@
奧
故
指
稱
人
襄
面
右
一
種
體
質
形
式
的
存
在
，
他

當
然
是
一
直
承
繼
著
方
濟
會
學
派
的
傳
統
。
而
且
，
儘
管
他
同
樣
提
出
其
它
若
干
的
論
證
，
但
是
，
他
也
提
出

傳
統
的
神
學
論
證
，
亦
即
為
了
解
釋
基
督
的
死
身
與
她
的
活
身
在
數
目
上
的
同
一
，
使
得
設
定
體
質
的
形
式
。

因
此
，
奧
故
在
陳
述
人
襄
面
有
一
種
體
質
的
形
式
，
以
及
，
主
張
知
性
的
靈
魂
並
未
直
接
賦
形
於
原
初
質

料
上
，
乃
承
續
著
一
種
傳
統
的
立
場
;
為
支
持
這
種
立
場
，
他
駁
斥
多
瑪
斯
。
此
外
，
雖
然
他
曾
主
張
多
樣
實

體
形
式
的
學
說
，
不
過
，
以
人
的
總
體
性
來
說
，
他
卸
未
否
定
人
是
一
個
統
一
體
。
「
人
只
有
一
個
整
體
的
存

有
者
，
不
過
，
卸
有
幾
個
部
分
的
存
有
者
。
」
@
雖
然
他
不
認
為
，
哲
學
上
可
以
證
明
這
件
事
;
但
是
，
他
也

不
否
認
，
知
性
的
靈
魂
乃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因
此
，
幾
乎
很
難
說
，
奧
故
低
觸
了
維
安
大
公
會
議

(
n
g
E
口

。

h
s
m
口
口
0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年
)
的
教
義
;
國
為
，
這
次
大
公
會
議
並
未
斷
述
，
理
性
的
或
知
性
的
靈
魂
，
直
接

賦
形
於
原
初
質
料
。
這
次
大
公
會
議
絕
大
多
數
的
成
員
本
身
，
都
支
持
體
質
形
式
的
學
說
。
而
且
，
當
他
們
宣

稱
，
理
性
的
靈
魂
直
接
賦
形
於
身
體
時
，
他
們
完
全
使
下
述
問
題
成
為
爭
議
究
竟
理
性
的
靈
魂
所
賦
形
的
身
體

，
是
否
由
一
個
依
靠
它
自
己
體
質
的
形
式
的
身
體
所
組
成
。
另
一
芳
面
，
這
次
大
公
會
議
顯
然
早
已
有
意
防
護

人
的
統
一
性
，
以
反
對
歐
立
維

(
o
z
i
)
心
理
學
理
論
的
意
泊
;
@
而
且
，
奧
坎
的
學
說
是
否
滿
足
了
這
項

要
求
，
這
至
少
是
頗
有
問
題
的
。

必
須
記
住
的
是
，
對
奧
故
來
說
，
一
種
真
實
的
差
異
，
乃
意
味
著•. 

至
少
，
是
一
種
靠
神
的
權
龍
，
便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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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次之五

以
分
離
的
事
物
之
間
的
差
異
。
他
駁
斥
斯
考
特
學
派
有
關
形
式
的
客
觀
差
異
的
學
說
，
也
就
是
同
一
種
事
物
之

不
同
「
形
式
」
之
間
的
客
觀
差
異
的
學
說
;
這
些
形
式
彼
此
是
無
法
分
離
的
。
當
討
論
到
在
人
真
面
有
感
受
性

的
靈
魂
與
知
性
的
靈
魂
，
是
否
真
有
差
別
這
個
問
題
時
，
他
便
評
述
說
，
基
督
的
感
受
性
靈
魂
，
縱
然
始
終
與

神
連
合
在
一
起
，
但
是
，
在
基
督
的
死
與
復
活
期
間
，
它
卸
停
留
在
神
所
願
意
的
場
所
。
「
不
過
，
木
管
它
是

否
和
身
體
、
或
者
知
性
的
靈
魂
停
留
一
起
，
卸
只
有
神
才
知
道
;
然
而
，
這
兩
者
都
能
夠
講
述
清
楚
。
」
@
只

是
，
如
果
有
感
受
性
的
形
式
，
真
和
人
的
理
性
形
式
與
他
的
身
體
分
離
了
，
那
麼
，
便
難
以
瞭
解•. 
怎
稜
才
能

保
存
人
的
統
一
性
?
當
然
，
真
的
，
所
有
中
世
的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都
會
承
認
，
理
性
的
靈
魂
可
和
身
體
分
離
;

顯
然
，
他
們
不
能
看
別
的
君
法
。
而
且
，
有
人
或
許
會
主
張
說
:
比
起
人
的
理
性
靈
魂
可
和
他
的
身
體
分
離
這

項
說
法
，
斷
述
有
感
受
性
的
靈
魂
可
和
理
性
的
靈
魂
分
離
，
並
未
更
減
損
人
的
統
一
性
。
然
而
，
人
至
少
有
權

利
說
，
奧
欽
的
學
說
，
即
有
關
人
襄
面
有
感
受
性
的
與
理
性
的
靈
魂
之
間
，
乃
有
真
實
的
差
異
，
這
比
起
斯
考

特
的
形
式
差
異
學
說
，
更
難
以
保
護
人
的
統
一
性
。
當
然
，
奧
故
是
靠
經
濟
原
則
，
來
處
理
斯
考
特
的
形
式
的

差
異
;
奧
故
也
靠
著
訴
諸
經
驗
，
來
支
持
他
那
有
關
有
感
受
性
的
與
理
性
的
靈
魂
之
間
的
真
實
差
異
的
理
論
。

委
實
，
斯
考
特
主
張
形
式
的
差
異
，
是
為
了
一
些
相
似
的
理
由
;
不
過
，
比
起
奧
坎
，
他
似
乎
更
理
解
人
的
知

性
與
感
性
生
活
的
基
本
統
一
性
。
在
某
些
芳
面
，
比
起
奧
坎
，
斯
考
特
好
像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影
響
木
多
。
誠

如
我
們
所
見
，
雖
然
他
憑
著
信
仰
接
受
知
性
的
靈
魂
乃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這
種
學
說
:
但
是
，
無
論
如
何
，
他
卸

面
臨
理
性
的
靈
魂
，
要
和
作
為
一
個
動
者
而
不
是
一
種
形
式
的
身
體
連
合
的
可
能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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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
奧
故
主
張
，
人
襄
面
，
有
(
彼
此
真
正
不
同
的
)
多
樣
形
式
的
存
在
;
但
是
，
他
卸
不
承
認
，
一
個
既

有
形
式
的
若
平
能
力
之
間
的
一
種
真
正
的
差
異
。
我
們
已
明
白
他
拒
絕
承
認
，
有
感
受
性
的
靈
魂
、
或
形
式
，

擁
有
一
些
真
和
有
感
受
性
的
靈
魂
本
身
不
同
並
且
彼
此
不
同
的
能
力
;
除
非
有
人
把
「
能
力
」
意
指
成

•• 

僅
是

各
種
不
同
感
官
之
中
的
附
生
性
向
。
他
也
拒
絕
承
認
，
理
性
的
靈
魂
、
或
形
式
，
擁
有
一
些
真
和
理
性
的
靈
魂

本
身
不
同
並
且
彼
此
不
同
的
機
能
。
這
個
理
性
的
靈
魂
，
是
不
能
延
伸
的
，
而
且
，
也
是
精
神
性
的
;
它
無
法

擁
有
若
干
的
部
分
，
或
者
，
有
一
些
在
存
有
學
上
不
同
的
機
能
。
所
謂
知
性
，
僅
是
理
性
的
靈
魂
在
理
解
;
而

我
們
稱
作
意
志
的
，
也
僅
是
靈
魂
在
意
願
。
理
性
的
靈
魂
，
能
夠
製
造
各
種
行
動
;
而
知
性
的
能
力
或
機
能
，

「
不
僅
表
徵
了
靈
魂
的
本
質
，
它
也
暗
涵
了
理
解
的
行
動
。
而
就
意
志
而
論
，
也
是
同
樣
的
。
」
@
因
此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知
性
與
意
志
是
真
正
不
同
的
;
也
就
是
，
如
果
我
們
把
它
們
當
成
內
涵
語
詞
的
話
。
因
為
，
理

解
的
一
種
行
動
，
是
和
意
志
的
一
種
行
動
真
正
不
同
的
。
不
過
，
如
果
我
們
涉
指
那
製
造
若
干
行
動
的
事
物
，

那
麼
，
知
性
與
意
志
就
不
是
真
正
不
同
。
在
消
除
若
干
真
正
不
同
的
機
能
、
或
原
則
上
，
可
以
應
用
經
濟
原
則

。
@
有
一
種
理
性
的
靈
魂
;
它
可
以
發
出
若
干
不
同
的
行
動
。
就
一
種
和
鼓
動
知
性
者
所
不
同
的
主
動
知
性
的

存
在
而
言
，
要
接
受
它
是
沒
有
強
制
的
理
由
的
。
例
如
，
毋
讀
設
定
知
性
的
任
何
活
動
，
便
可
以
解
說
若
干
普

遍
概
念
的
形
成
。
@
儘
管
這
樣
，
奧
坎
不
顧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可
以
解
答
它
的
存
在
的
若
干
論
證
'
以
及
，
最

多
能
夠
提
出
一
些
概
然
的
論
證
'
而
為
了
「
聖
徒
與
哲
學
家
」
的
權
威
，
@
打
算
接
受
主
動
的
知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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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奧坎之五

奧
欽
在
主
張
人
襄
面
有
多
樣
實
體
形
式
，
以
及
，
同
時
否
認
知
性
與
意
志
有
真
正
不
同
的
機
能
上
，
依
然

忠
於
方
濟
會
傳
統
的
兩
個
特
徵
。
不
過
，
有
關
人
里
面
多
樣
形
式
的
教
義
，
傳
統
上
卸
意
謂
窘
，
(
除
了
接
受

人
的
靈
魂
以
外
，
也
是
接
受
)
體
質
形
式
;
也
就
是
說
，
不
是
在
奧
坎
的
差
具
意
義
上
，
意
指
靈
魂
分
裂
成
了

不
同
的
形
式
。
他
把
包
括
可
分
離
性
的
真
正
差
異
，
去
替
換
斯
考
特
的
形
式
的
客
觀
差
異
;
這
幾
乎
不
抵
觸
有

關
人
的
統
一
性
的
主
張
。
然
而
，
奧
故
在
討
論
人
的
位
格
性
上
，
卸
堅
稱
這
種
統
一
性
。
位
格
是
一
個
「
知
性

的
承
負
」
〈
m
C
咕
咕
。
丘
吉
日
古
豆-
2
古
巴
。
)
;
這
一
種
定
義
，
乃
適
用
於
受
造
的
興
未
受
造
的
位
格
這
兩
者

。
@
一
個
「
承
負
」
(
ω已
叮
叮
。
也
吉5
)
，
乃
是
三
個
在
身
份
上
不
能
互
換
的
，
無
法
固
持
於
任
何
事
物
的

，
而
且
，
也
不
受
任
何
事
物
支
持
公

g
Z
E

早
已
5
)
的
完
整
的
存
有
者
。
」
@
「
一
個
完
整
的
存
有
者
」
這

句
語
詞
，
是
從
「
承
負
」

(
2
3
。
由
叩
門
己
的
集
合
裹
，
把
不
管
是
本
質
的
還
是
整
體
的
部
分
都
排
逐
出
去
;

而
「
在
身
份
上
不
能
互
換
」
遣
詞
旬
，
則
排
除
了
神
的
本
質
，
後
者
，
儘
管
是
一
個
完
整
的
存
有
者
，
但
是
在

身
份
上
，
卸
是
能
和
神
的
位
格

(
2
峙
的
。5
)

作
，
等
同
的
互
換
。
「
無
法
固
持
於
任
何
事
物
的
」
遣
詞
旬
，
方

排
除
各
種
附
質
;
而
「
不
受
任
何
事
物
支
撐
的
」
(
奧
故
意
詩
作

•• 

「
接
受
著
」
或
「
設
定
」
)
，
卸
排
除
了

基
督
的
人
性
因
為
後
者
由
第
二
「
位
格
」
所
設
定
，
結
呆
，
就
不
是
一
個
位
格
了
。
在
八
言
語
錄V
的
評
註
上

，
奧
坎
把
「
位
格
」
界
定
成.. 

「
一
種
知
性
的
與
完
整
的
本
性
;
它
既
不
是
靠
任
何
其
它
的
東
西
來
支
撐
若
(

5
g
g
Z

早
已
頁
，
即
未
被
設
定
著
)
，
而
且
也
不
能
像
一
個
部
分
，
配
合
另
一
個
事
物
，
來
形
構
某
個
存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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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
@
論
到
三
種
帥
的
故
格
，
每
個
「
知
性
的
承
負
」
、
或
位
格
，
乃
是
由
神
的
本
質
與
一
種
關
係
所
構
成

的
。
@

第三卷

因
此
，
人
的
位
格
，
是
人
的
整
個
存
有
者
，
而
不
單
單
是
理
性
的
形
式
、
或
靈
魂
。
靠
著
理
性
的
形
式
，

一
個
人
的
存
有
者
，
便
是
一
個
和
任
何
其
它
種
類
的
「
京
負
」
有
所
不
同
的
「
知
性
的
一
陣
負
」
。
木
過
，
構
成

人
的
位
格
的
，
封
是
整
個
人
，
而
不
單
單
是
理
性
的
形
式
。
因
此
，
奧
故
和
多
瑪
斯
一
致
主
張
，
人
的
靈
魂
在

與
死
後
身
體
分
離
的
情
態
上
，
就
不
是
一
個
位
格
了
。
@

西洋哲學史

五
一
個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的
主
要
特
徵
之
一
就
是
自
由
。
@
自
由
是
一
種
能
力
;
「
我
藉
此
，
便
能
夠
自
在
地

與
偶
然
地
製
造
一
個
結
果
，
亦
即
我
可
以
促
生
或
不
促
生
那
項
結
果
;
這
對
於
已
接
製
造
的
能
力
，
毫
無
任
何

差
異
。
」
@
人
擁
有
這
種
能
力
，
是
無
法
靠
「
先
天
的
」
演
繹
來
證
明
的
。
不
過
，
「
靠
著
經
驗
，
也
就
是
，

靠
著
每
個
人
事
實
上
所
經
驗
的
，
亦
即
不
管
他
的
理
性
指
示
了
多
少
的
事
物
，
他
的
意
志
都
能
夠
希
望
這
個
、

或
不
希
望
這
個
，
由
此
顯
然
就
可
以
知
道
它
。
」
@
此
外
，
我
們
責
罵
與
讚
美
別
人
，
也
就
是
，
我
們
把
他
們

若
干
的
行
為
，
或
者
部
分
行
為
的
責
任
，
歸
咎
他
們
這
一
件
事
實
，
乃
顯
示
出
，
我
們
是
把
自
由
當
成
一
種
實

物
來
接
受
。
「
除
非
是
照
著
自
己
的
意
思
，
不
然
，
沒
有
一
種
行
動
會
受
到
責
難
。
」
因
為
，
沒
有
人
會
責
備

生
來
便
瞎
眼
的
人
，
原
因
是

•• 

他
的
親
覺
有
了
蔽
障

(
S
R
S
Z

自
己
。
不
過
，
如
果
他
是
由
於
自
己
的
行

動
而
眼
瞎
;
那
麼
，
他
就
會
受
到
誼
賓
。
」
@



奧故之五

接
奧
故
說
，
意
志
可
以
自
由
去
欲
求
、
或
不
欲
求
幸
福
這
最
後
目
的
;
它
不
必
然
要
欲
求
它
。
就
以
具
體

考
慮
的
最
後
目
的
，
也
就
是
說
，
以
神
而
論
，
還
是
清
楚
的
。
「
除
了
神
以
外
，
渡
者
任
何
事
物
，
可
以
便
意

志
得
到
滿
足
。
因
為
，
除
了
神
以
外
，
任
何
導
向
某
種
事
物
的
行
動
，
都
未
排
除
所
有
的
憂
慮
與
悲
哀
。
因
為

，
不
管
能
夠
擁
有
什
麼
樣
的
受
造
之
物
，
意
志
總
能
帶
若
憂
愁
與
悲
哀
去
欲
求
某
種
其
它
東
西
。
」
@
不
過
，

在
哲
學
上
卸
是
無
法
證
明
我
們
能
夠
享
用
神
的
本
質
;
還
是
一
個
信
仰
條
目
。
@
所
以
，
如
果
我
們
不
知
道
享

用
神
乃
是
可
能
的
，
那
麼
，
我
們
便
不
會
想
要
它
。
而
且
，
即
使
我
們
靠
著
信
心
，
知
道
這
是
可
能
的
，
我
們

卸
會
儷
經
驗
所
清
楚
顯
示
的
，
依
然
想
欲
求
它
、
或
不
想
欲
求
它
。
此
外
，
我
們
不
會
必
然
欲
求
甚
至
是
一
般

完
美
的
幸
福
。
因
為
，
知
性
也
許
相
信
著

•• 

人
不
可
能
有
完
美
的
幸
福
，
而
且
，
我
們
可
能
有
的
唯
一
情
況
，

就
是
我
們
實
際
上
發
現
我
們
自
己
所
處
的
情
況
。
不
過
，
如
果
知
性
會
相
信
，
完
美
的
幸
福
是
不
可
能
的
;
那

麼
，
它
便
會
向
意
志
指
令
說
，
它
不
應
該
欲
求
那
種
不
可
能
的
，
以
及
不
適
合
人
類
生
活
的
實
況
的
某
種
事
物

。
而
在
這
個
情
形
里
，
意
志
便
可
以
不
去
欲
求
知
性
告
示
它
所
不
應
該
欲
求
的
事
物
。
委
賞
，
知
性
的
判
斷
是

錯
的
。
不
過
，
縱
使
「
意
志
不
必
然
符
合
理
性
的
判
斷
;
但
是
，
不
管
那
個
判
斷
是
對
、
或
錯
，
它
卸
也
能
夠

符
合
理
性
的
判
斷
。
」
@

面
對
知
性
的
判
斷
，
而
強
調
意
志
自
由
的
奧
坎
，
一
直
是
追
隨
著
芳
濟
會
哲
學
家
的
共
同
傳
統
。
不
過
，

能
夠
加
以
注
意
的
是
，
即
使
是
關
於
欲
求
一
般
的
幸
福
Q
g
佇
立
豆
。
古

g
B
B
S
O

，
他
對
意
志
自
由
的

觀
點
，
部
非
常
貼
合
他
的
倫
理
理
論
。
如
果
意
志
就
是
欲
求
、
或
不
欲
求
、
幸
福
的
自
由
，
那
麼
，
就
幾
乎
不

可
能
藉
著
和
必
然
被
欲
求
的
一
種
目
的
右
一
一
項
關
係
，
以
分
析
人
的
行
動
的
善
。
而
實
際
上
，
有
如
我
們
目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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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將
君
到
的
，
奧
坎
的
倫
理
理
論
，
飄
然
帶
有
成
權
主
義
的
特
質
。

人
只
能
預
期
的
是
，
奧
坎
將
會
堅
稱
著
，
意
志
是
自
由
的
發
出
一
種
行
動
，
以
件
逆
感
性
欲
望
所
強
烈
追

求
的
事
物
。
@
當
然
，
在
感
性
的
欲
望
上
與
意
志
上
，
他
倒
承
認
若
干
習
性
與
性
向
的
存
在
。
@
他
說
，
要
解

釋
在
一
種
像
一
意
志
這
樣
的
自
由
的
能
力
中
，
如
何
由
感
性
欲
望
反
覆
行
動
來
形
成
習
性
的
結
果
，
是
有
某
種
困

難
的
。
可
是
，
形
成
了
它
們
，
均
是
一
個
經
驗
事
實
。
「
意
志
為
什
麼
比
較
不
會
趨
於
欲
求
在
感
性
欲
望
上
會

引
起
痛
苦
的
東
西
，
是
很
難
提
出
原
因
的
。
」
在
知
性
的
指
令
上
，
是
無
法
找
到
這
個
原
因
的
。
因
為
，
知
性

同
接
會
很
巧
妙
的
話
，
意
志
應
該
欲
求
那
個
東
西
，
一
如
意
志
不
應
該
去
欲
求
它
一
般
。
不
過
，
「
顯
然
，
由

徑
驗
可
知
，
即
使
知
性
會
說
，
為
了
國
家
就
應
該
接
受
死
亡
;
但
是
，
一
般
而
言
，
意
志
卸
自
然
而
然
會
於
趨

反
方
。
」
另
一
芳
面
，
我
們
不
能
只
是
說
，
意
志
偏
向
的
原
因
，
乃
是
感
性
欲
望
上
的
快
樂
。
因
為
，
「
不
管

感
性
欲
望
上
的
快
樂
可
能
有
多
麼
濃
烈
，
意
志
都
會
靠
它
的
自
由
，
以
欲
求
對
立
物
。
」
「
所
以
，
我
說
，
除

了
本
性
如
此
，
不
然
，
對
於
意
志
的
自
然
傾
向
，
似
乎
是
越
有
任
何
其
它
的
原
因
的
。
而
且
，
靠
著
經
驗
，
我

們
也
就
明
白
了
這
件
事
實
。
」
@
換
句
話
說
，
意
志
趨
於
追
隨
惑
性
的
欲
望
，
是
一
件
無
可
置
疑
的
經
驗
事
實

。
不
過
，
儘
管
它
無
法
改
變
這
件
事
實
的
性
質
，
但
是
，
想
對
這
件
事
實
提
出
一
個
令
人
滿
意
的
理
論
解
釋
，

卸
是
有
困
難
的
。
如
果
我
們
耽
迷
在
某
個
方
向
中
的
感
性
欲
望
，
那
麼
，
就
會
形
成
一
種
習
性
，
而
且
，
如
果

意
志
並
未
對
感
性
的
欲
望
作
充
兮
的
反
動
，
則
這
種
習
性
便
將
增
加
力
量
。
另
一
方
面
，
由
於
意
志
在
本
質
上

是
自
由
的
，
可
以
違
反
習
性
與
偏
好
|
|
即
使
有
所
困
難
|
!
'
仍
是
要
照
意
志
的
意
思
。
一
個
人
的
行
動
，

決
不
能
單
單
歸
屬
於
習
性
與
偏
好
;
因
為
，
意
志
有
可
能
以
一
種
正
和
習
性
與
偏
好
相
反
的
芳
式
作
選
擇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_L 
/、

奧坎之五

一
種
受
造
的
自
由
意
志
，
是
受
道
德
義
務
支
配
的
。
神
不
受
、
也
不
可
能
受
任
何
的
義
務
所
控
制
;
不
過

，
人
均
要
完
全
的
依
賴
神
，
而
且
在
他
的
種
種
自
由
行
動
中
，
他
的
依
賴
便
把
本
身
表
現
成
道
德
義
務
。
在
道

德
上
，
他
不
得
不
意
願
神
命
令
他
耍
一
意
願
的
事
項
，
以
及
不
意
願
神
命
令
他
不
一
意
願
的
事
項
。
於
是
，
道
德
秩

序
的
存
有
學
上
的
基
礎
，
便
是
人
之
依
靠
神
，
如
同
受
造
物
依
靠
造
物
主
一
般

ι

而
神
的
教
誨
，
也
提
供
給
道

德
法
則
的
內
容
。
「
當
某
人
有
義
務
去
作
一
件
事
時
，
作
了
相
反
的
事
，
就
是
惡
的
了
。
義
務
並
不
會
落
在
神

的
身
上
;
因
為
，
祂
沒
有
必
要
做
任
何
事
。
」
@

這
種
有
關
道
德
法
則
的
人
格
的
構
想
，
和
奧
坎
堅
稱
神
的
全
能
與
自
由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有
一
度
，
這
些

真
理
，
便
被
當
成
啟
示
的
真
理
來
接
受
;
而
就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亦
即
不
僅
它
(
按

•• 

受
造
的
秩
序
)
的
存
在

，
就
連
它
的
本
質
與
特
性
，
都
要
依
靠
神
創
世
的
與
全
龍
的
意
志
!
|
'
奧
坎
便
把
包
括
道
德
法
則
在
內
的
整

個
受
造
的
秩
序
，
認
作
是
完
全
偶
然
的
。
奧
坎
把
神
心
中
有
關
人
的
任
何
普
遍
觀
念
加
以
去
除
之
後
，
就
能
夠

把
一
種
在
本
質
上
未
能
改
變
的
自
然
法
則
的
觀
念
，
于
以
消
除
。
當
然
，
人
對
於
多
瑪
斯
來
說
，
乃
是
偶
然
的
，

因
為
他
的
存
在
要
依
靠
神
的
自
由
選
擇
的
;
不
過
，
神
均
無
法
創
造
我
們
可
稱
之
為
人
存
有
者
，
同
時
叉
把
一

些
和
他
們
的
內
容
無
關
的
規
則
加
給
他
們
。
而
且
，
就
自
然
法
則
的
某
些
規
則
來
說
，
縱
使
期
考
特
認
為
(
為

了
和
聖
經
有
關
聯
的
釋
義
的
理
由
)
神
會
施
行
赦
免
;
但
是
，
他
的
心
意
，
基
本
上
是
和
多
瑪
斯
相
同
的
。
@

有
一
些
在
本
質
上
即
是
惡
的
，
因
而
遭
禁
立
的
行
動
存
在
，
它
們
並
非
單
單
由
於
被
禁
而
是
惡
的
。
然
而
，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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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故
來
說
，
神
的
一
意
志
卸
是
道
德
的
最
後
規
範

•• 

道
德
法
則
，
係
奠
定
在
神
自
由
的
選
擇
上
，
而
非
最
後
奠
定

在
神
的
本
質
上
。
此
外
，
他
不
曾
慢
吞
吞
地
從
這
項
立
場
，
推
導
出
某
些
邏
輯
的
結
論
。
神ll

作
為
普
世
的

造
物
主
與
保
存
者
i
|
，
同
時
在
支
捧
任
何
的
行
動
，
即
使
是
在
憎
恨
神
的
一
種
行
動
中
，
也
不
例
外
。
木
過

，
她
能
夠
如
同
全
部
的
原
因
，
促
生
一
種
行
動
，
也
如
同
部
分
的
原
因
，
同
時
在
支
撐
這
相
同
的
行
動
。
「
因

此
，
她
便
能
夠
成
為
一
種
憎
恨
神
的
行
動
的
全
部
原
因
，
而
且
，
根
本
沒
有
任
何
道
德
的
犯
意
。
」
@
神
不
受

義
務
的
轄
制
;
因
而
，
她
便
能
夠
在
人
的
意
志
中
，
促
生
一
種
應
是
道
德
上
邪
惡
行
動
的
行
動
來
|
|
假
使
這

個
人
要
對
它
負
責
的
話
。
如
果
這
個
人
對
它
負
了
責
，
他
就
犯
了
罪
;
因
為
，
他
不
得
不
愛
神
，
而
且
本
得
恨

祂
。
只
是
，
義
務
|
|
作
為
神
的
強
制
的
結
果
!
!
'
均
無
法
影
響
神
本
身
。
「
就
由
於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神

定
意
了
某
件
事
，
把
它
做
出
來
才
是
合
宜
的
。•••.•• 

因
此
，
如
果
神
在
任
何
人
的
意
志
中
，
促
生
了
對
她
本
身

的
憎
恨
，
也
就
是
，
如
果
她
是
這
個
行
動
的
全
部
原
因
(
事
實
上
，
祂
是
它
的
部
分
原
因
)
;
那
麼
，
那
個
人

便
不
會
犯
罪
，
神
也
不
會
。
因
為
，
神
不
受
任
何
義
務
的
轄
制
，
而
人
(
在
這
芳
面
)
也
不
受
義
務
;
原
因
是

，
這
個
行
動
不
是
出
於
他
本
人
的
一
意
思
。
」
@
神
能
夠
作
任
何
事
;
不
然
，
就
是
能
夠
命
令
不
合
邏
輯
矛
盾
的

任
何
事
。
因
此
，
據
奧
故
說
，
由
於
未
經
神
的
禁
止
，
在
愛
神
與
愛
一
個
受
造
物
之
間
，
並
沒
者
自
然
的
、
或

形
式
上
的
矛
盾
，
神
可
能
命
令
通
姦
的
事
。
在
本
是
非
法
的
一
種
意
義
上
，
界
於
愛
神
與
愛
一
個
受
造
物
之
間

，
抵
有
一
種
外
在
的
矛
盾
;
也
就
是
，
源
自
下
述
事
實
的
矛
盾

•• 

神
實
際
上
已
禁
正
愛
受
造
物
的
那
一
種
芳
式

。
因
此
，
如
果
神
真
要
命
令
通
姦
'
則
後
者
不
僅
應
該
是
正
當
的
，
而
且
，
也
是
可
讚
揚
的
了
。
@
憎
恨
神
、

偷
竊
與
犯
姦
淫
都
是
神
所
禁
立
的
。
不
過
，
它
們
卸
可
能
是
神
所
命
令
的
;
而
且
，
如
果
它
們
都
是
被
命
令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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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坎之五

，
那
麼
，
它
們
就
會
是
可
讚
宜
的
行
動
了
。
@
沒
有
人
會
說
，
奧
故
曾
欠
缺
從
他
個
人
的
倫
理
，
理
論
以
推
導

出
若
干
邏
輯
結
論
的
勇
氣
。

不
用
說
，
奧
坎
根
本
沒
有
這
種
暗
示
的
意
思
，
亦
即
不
貞
、
亂
倫
、
竊
盜
與
憎
恨
神
，
在
目
前
的
道
德
秩

序
中
，
都
是
些
合
法
的
行
動
;
更
不
用
說
，
他
有
鼓
勵
觸
犯
這
類
行
為
的
意
思
。
他
的
論
題
是
，
由
於
神
已
禁

立
了
，
所
以
，
這
類
行
為
都
是
錯
的
;
而
且
，
他
的
意
向
，
乃
是
要
強
調
神
的
全
能
與
自
由
，
而
非
鼓
勵
惠
行

。
他
利
用
了
神
的
絕
對
權
能
(
H
S
Z丘
吉
色
的
。
]
口
g
)
1
|
t
神
藉
此
，
便
能
夠
命
令
柚
實
際
上
已
禁
庄
的
反

面
行
為
|
|
;
與
神
的
安
排
權
能

2
。
話
且
一
"
。
且
古
巴
巴|l
i
神
藉
此
，
在
實
際
上
便
建
立
了
一
種
明
確
的

道
德
規
則
|
|
之
闊
的
差
異
。
不
過
，
他
卸
用
這
一
種
方
式
去
解
釋
那
項
差
異
，
以
致
要
作
這
樣
的
澄
清

•• 

神

不
祇
早
就
能
夠
建
立
另
一
種
道
德
秩
序
，
而
且
，
她
在
任
何
時
餒
，
也
能
夠
訓
令
實
際
上
她
已
禁
正
的
事
。
@

於
是
，
除
了
神
的
命
令

Q
E
C
以
外
，
想
為
道
德
法
則
尋
找
任
何
更
終
極
的
理
由
，
是
沒
有
意
義
的
。
義
務

，
是
由
於
一
種
受
造
的
自
由
意
志
，
磁
到
了
一
項
外
在
的
訓
誠
而
產
生
的
。
在
神
那
方
面
，
是
不
會
有
關
於
一

種
外
在
訓
誠
的
問
題
的
。
因
此
，
神
便
是
自
由
地
訓
令
任
何
種
類
的
行
動
，
而
非
它
反
面
的
行
動
。
她
已
訓
令

這
件
事
並
且
禁
正
那
件
事
，
還
是
可
以
藉
神
的
自
由
抉
擇
來
解
說
的
;
而
且
，
還
是
一
個
充
分
的
理
由
。

在
奧
坎
道
德
理
論
中
的
威
權
主
義
成
分
，
很
自
然
地
吸
引
了
最
大
的
注
意
力
。
不
過
，
還
有
另
一
種
成
分

，
必
氯
提
到
不
可
。
除
了
這
個
事
實
l
l

部
奧
坎
靠
著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分
析
，
析
述
了
若
干
道
德
的
德

H
l
l

以
外
，
他
頻
頻
使
用
土
林
哲
學
家
有
關
「
正
直
理
性
」
公
R
E

呂
立
志
的
概
念
。
正
直
理
性
，
總
被
描
述
成

道
德
的
規
範
;
至
少
，
是
近
似
的
規
範
。
「
可
以
說
，
每
一
種
正
直
意
志
，
都
是
和
正
直
理
性
一
致
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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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說
，
「
除
非
和
正
直
理
性
一
致
，
否
則
，
沒
有
一
種
道
德
德
行
、
或
任
何
品
德
的
行
為
，
會
有
可
能
;
因
為

，
在
〈
倫
理
學
〉
(
冒
冒
戶
口
也
的
第
二
書
里
，
看
關
德
行
的
界
說
已
包
括
了
正
直
理
性
。
」
@
此
外
對
於
一
種

是
品
佑
你
的
行
為
來
說
，
它
不
僅
必
須
和
正
直
理
性
一
致
，
而
且
，
也
必
須
被
實
行
;
因
為
，
它
是
和
正
直
理
性

一
致
的
。
「
沒
有
一
個
行
動
是
品
德
圓
滿
的
，
除
非
，
在
那
個
行
動
中
，
意
志
係
欲
求
著
正
直
理
性
已
指
令
的

事
物
;
因
為
，
正
直
理
性
指
令
了
它
。
」
@
如
果
某
人
會
欲
求
著
正
直
理
性
已
指
令
的
事
物
，
這
祇
是
由
於
它

是
快
樂
的
、
或
者
是
為
了
某
種
其
它
的
原
因
(
無
關
於
它
是
正
直
理
性
所
指
令
的
)
;
那
麼
，
這
個
人
的
行
為

，
「
就
不
是
合
乎
道
德
的
，
因
為
，
它
不
是
依
照
正
直
理
性
所
發
出
的
行
為
。
原
因
是
，
依
照
正
直
理
性
以
發

出
一
種
行
為
，
就
是
(
因
為
，
它
是
這
樣
的
受
到
指
令
若
)
，
便
欲
求
著
正
直
理
性
已
指
令
的
事
物
。
」
@
當

然
，
在
奧
故
那
方
面
他
對
於
動
機
的
堅
持
，
胡
不
是
「
嚴
正
主
義
」
的
一
種
突
然
爆
發
.. 

亞
里
斯
多
德
早
已
主

張
，
為
了
一
種
是
品
德
圓
滿
的
行
為
，
為
它
本
身
的
緣
故
，
也
就
是
，
因
為
它
是
當
做
的
正
事
，
所
以
，
就
必

讀
把
它
做
出
來
。
他
說
，
一
種
行
為
如
呆
是
正
直
人
會
傲
的
事
，
我
們
就
稱
這
一
種
行
為
是
正
當
的
。
不
過
，

它
卸
不
會
產
生

•• 

一
個
人
僅
因
為
他
做
出
正
直
人
在
某
些
情
境
中
會
做
的
行
為
，
所
以
，
他
才
是
正
區
的
，
也

就
是
，
具
有
公
義
的
德
行
。
他
必
須
像
正
直
人
會
做
的
，
做
出
那
種
行
為
;
而
且
，
由
於
它
是
當
做
的
正
事
，

這
便
包
涵
了
做
出
那
件
事
。
@

因
此
，
正
直
理
性
就
是
道
德
的
規
範
。
一
個
人
或
許
會
在
他
認
為
即
是
正
直
理
性
的
指
令
上
犯
錯
;
不
過

，
即
使
他
犯
了
錯
，
他
仍
不
得
不
使
他
的
意
志
順
應
他
認
為
是
正
直
理
性
已
指
令
的
事
。
換
句
話
說
，
即
使
良

知
是
一
個
右
錯
的
良
知
，
人
卸
總
是
聽
從
於
它
。
當
然
，
一
個
人
可
能
對
他
有
一
個
會
犯
錯
的
良
知
負
責
;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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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
他
將
陷
於
「
不
可
救
藥
的
無
知
」
中
，
也
是
有
可
能
的
。
而
在
這
種
情
況
裹
，
他
是
不
對
他
的
錯
誤
負
責

的
。
然
而
，
不
管
怎
樣
，
他
封
一
定
會
聽
從
他
的
良
知
隨
時
所
作
的
判
斷
。
「
一
種
聽
從
於
無
可
救
藥
的
錯
誤

良
知
的
受
造
的
意
志
，
是
一
種
正
直
的
意
志
;
因
為
，
神
的
意
志
希
望

•• 

當
這
種
理
性
不
該
受
非
難
時
，
它
就

應
該
聽
從
它
的
理
性
。
如
果
它
違
反
了
那
種
理
性
(
也
就
是
，
違
反
了
一
個
無
可
救
藥
的
錯
誤
的
良
知
)
，
它

便
犯
了
罪•••••• 

。
」
@
一
個
人
在
道
德
上
，
有
義
務
去
做
他
本
著
誠
意
相
信
是
對
的
事
。
這
種
學
說

i
|

亦

即
一
個
人
在
道
德
上
，
不
得
不
聽
從
他
的
良
知
，
以
及
，
聽
從
一
個
無
可
數
藥
的
錯
誤
的
良
知
(
這
絕
不
是
一

種
罪
)
，
這
便
是
一
種
義
務
l
l

，
在
中
世
紀
可
木
是
一
種
新
的
學
說
。
不
過
，
奧
故
卸
以
一
種
清
晰
，
叉
不

含
糊
的
古
式
，
把
它
表
明
了
出
來
。

於
是
，
至
少
在
乍
君
之
下
，
情
形
似
乎
是•• 

我
們
在
奧
故
的
哲
學
里
，
面
對
等
於
有
兩
種
道
德
理
論
的
東

西
。
一
方
面
，
有
他
對
道
德
法
則
威
權
主
義
的
構
想
。
從
這
個
構
想
，
顯
然
會
推
導
出•• 

祇
能
有
一
種
啟
示
的

道
德
法
規
。
因
為
，
人
若
不
靠
啟
示
，
而
靠
其
它
芳
法
，
怎
麼
能
夠
認
識
一
種
完
全
倩
賴
神
的
自
由
選
擇
的
道

德
法
規
呢
?
理
性
的
演
釋
，
並
不
能
使
我
們
知
道
它
。
另
一
芳
面
，
有
奧
故
對
正
直
理
性
的
堅
持
;
這
個
堅
持

，
似
乎
涵
示
著•• 

理
性
能
夠
分
辨
什
麼
是
對
的
，
什
麼
是
錯
的
事
。
有
關
道
德
的
威
權
主
義
的
構
想
，
表
明
了

奧
故
對
於
神
的
自
由
與
全
能
i
|

它
們
已
在
基
督
宗
教
中
啟
示
了
|
l
I

的
執
信
;
至
於
他
對
正
直
理
性
的
堅
持

，
則
似
乎
表
徵
出
，
這
是
他
得
自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倫
理
教
義
，
以
及
他
的
中
世
紀
先
驅
者
的
道
德
理
論
之
影
響

。
因
此
，
情
形
可
能
是

•• 

奧
坎
以
他
作
為
神
學
家
的
立
場
，
提
出
了
一
種
形
態
的
倫
理
理
論
;
而
且
，
也
以
他

作
為
哲
學
家
的
立
場
，
提
出
了
另
一
種
形
態
的
理
論
。
於
是
，
便
有
了
這
個
主
張

•• 

儘
管
奧
故
對
於
道
德
法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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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他
威
權
主
義
的
構
想
;
但
是
，
他
仍
靠
他
主
張
理
性
是
道
德
的
規
範
'
以
及
主
張
一
個
人
有
義
務
去
做
他

誠
心
相
信
為
正
確
之
事
，
而
促
進
了
一
種
「
凡
俗
的
」
道
德
理
論
的
成
長
。

我
認
為
，
下
述
這
件
事
，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被
否
認
的
.. 

主
張
在
奧
故
的
倫
理
教
義
里
有
兩
種
道
德
理
論
，

這
是
真
確
的
。
他
會
以
基
督
宗
教
及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傳
統
的
下
層
;
他
還
保
有
相
當
可
觀
的
這
種
傳
統
;

如
同
他
對
某
些
德
行
、
正
直
理
性
、
天
賦
人
權.•...• 

等
等
的
稱
述
所
顯
示
的
一
般
。
不
過
，
他
封
在
這
個
基
礎

上
增
添
了
一
種
上
層
結
構
;
這
個
結
構
，
乃
繫
於
對
道
德
法
則
有
一
項
超
位
格
的
構
思
。
而
且
，
他
好
像
也
不

完
全
理
解
這
件
事
:
增
添
這
種
上
層
結
構
，
比
起
他
實
際
上
所
完
成
的
，
更
需
要
對
底
部
構
造
作
一
次
更
徹
底

的
改
造
。
他
對
道
德
法
則
所
作
位
格
性
的
構
思
，
在
基
督
徒
思
想
中
並
非
沒
右
一
些
先
例
;
不
過
，
問
題
封
在

於.. 

在
十
二
、
三
世
紀
中
，
一
種
和
形
上
學
有
密
切
關
聯
的
道
德
理
論
，
早
已
被
巧
妙
完
成
了
;
這
種
形
上

學
，
已
排
除
任
何
右
關
道
德
法
則
乃
單
是
且
唯
獨
依
賴
神
意
的
觀
點
。
奧
故
在
保
留
許
多
先
前
的
道
德
理
論
上

|
|
反
而
，
同
時
也
對
道
德
法
則
，
主
張
-
種
威
權
主
義
的
詮
釋l
l

，
不
可
避
免
的
已
捲
入
若
干
的
困
難
襄

。
當
然
，
和
其
他
的
中
世
紀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一
樣
，
他
已
接
受
一
種
實
際
的
道
德
秩
序
的
存
在
。
而
且
，
就
在

他
對
理
性
的
功
能
、
或
天
賦
人
權
的
存
在
這
類
課
題
的
討
論
中
@
，
他
也
涵
示
著•. 

理
性
能
夠
分
辨
實
際
上
獲

得
的
道
德
法
則
的
若
干
訓
令
;
不
然
，
至
少
是
一
些
基
耍
的
訓
令
。
他
同
時
主
張
，
就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l
i
|
即

.. 

神
原
能
夠
建
立
一
個
不
同
的
道
德
秩
序
，
而
且
，
她
現
在
甚
至
也
能
命
令
一
個
人
，
去
作
遑
悴
她
所
建
立
的

道
德
法
則
的
某
件
事
|
|
'
實
際
獲
得
的
道
德
秩
序
，
乃
是
出
於
神
的
選
擇
。
不
過
，
如
果
當
前
的
道
德
秩
序

，
單
是
且
唯
獨
仰
賴
著
神
的
選
擇
;
那
麼
，
除
了
藉
著
神
的
啟
示
，
我
們
怎
樣
才
能
知
道
它
的
真
相
呢
?
似
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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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祇
會
有
一
種
啟
示
的
倫
理
學
。
然
而
，
奧
故
卸
好
像
沒
說
，
祇
會
有
一
種
啟
示
的
倫
理
學
。
他
似
乎
認
為

•• 

在
某
種
一
意
義
上
，
沒
有
啟
示
的
人
，
都
能
夠
分
辨
道
德
法
則
。
在
這
個
情
況
裹
，
他
們
大
概
能
夠
分
辨
一
種

精
細
的
法
規
，
或
一
套
假
言
的
命
令
句
。
沒
有
啟
示
的
人
，
都
能
了
解
，
某
些
行
為
一
適
合
人
的
本
性
與
人
的
社

會
，
而
且
，
也
了
解
其
它
的
行
為
是
有
害
的
。
不
過
，
由
於
沒
有
那
種
不
可
變
的
自
然
法
則
，
他
們
便
不
能
夠

分
辨
一
種
不
可
變
的
自
然
法
則
;
沒
右
啟
示
的
他
們
，
也
不
會
知
道
他
們
認
為
對
的
行
為
，
是
否
真
芷
是
些
由

神
所
命
令
的
行
為
。
如
果
理
性
不
能
斷
然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
那
麼
，
它
顯
然
就
無
法
證
明

•. 

神
已
命
令
了
這
件

事
，
而
不
是
那
件
事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不
把
奧
故
的
神
學
算
在
內
，
似
乎
就
是•• 

我
們
留
下
了
一
種
非
形
上

學
與
非
神
學
的
道
德
;
這
種
道
德
的
訓
誠
，
都
不
能
當
成
必
然
的
、
或
不
可
改
變
的
訓
誠
來
了
解
。
所
以
，
說

不
定
奧
坎
因
此
才
主
張
要
聽
從
良
知
，
甚
至
，
一
個
有
錯
的
良
知
。
本
身
沒
保
有
啟
示
的
人
，
或
許
會
精
心
設

計
一
種
亞
里
斯
多
德
型
態
的
倫
理
學
;
不
過
，
他
卸
不
能
分
辨
多
瑪
斯
所
想
像
的
那
類
型
態
的
一
種
自
然
法
則

。
因
為
，
奧
故
有
關
道
德
法
則
的
威
權
主
義
的
構
想
，
隨
向
他
的
「
唯
名
論
」
，
都
會
剔
除
這
種
東
西
的
。
於

是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右
人
可
能
就
會
理
直
氣
壯
的
說
，
奧
欽
的
教
義
哀
暗
抽
著
兩
種
道
德
，
也
就
是

•• 

一
種

威
權
主
義
的
倫
理
學
，
以
及
一
種
「
凡
俗
的
」
、
或
非
神
學
的
倫
理
學
。

然
而
，
說
奧
欽
的
道
德
教
義
中
，
暗
泊
爾
種
倫
理
系
統
是
一
罔
事
;
而
暗
示
說
，
他
有
一
意
促
使
一
種
倫
理

學
和
神
學
分
離
，
卸
又
是
另
一
罔
事
。
右
人
可
能
會
更
嚴
正
的
說
，
他
的
企
圖
，
正
是
相
反
的
;
因
為
，
他
已

明
顯
的
考
慮
到
，
他
的
一
些
先
驅
者
，
早
就
透
過
他
們
有
關
一
種
不
可
改
變
的
自
然
法
則
的
理
論
，
已
把
神
的

全
能
與
自
由
弄
得
晦
暗
不
清
了
。
就
有
關
奧
坎
本
人
心
蠢
的
詮
釋
而
論
，
清
楚
的
是
，
那
必
須
被
強
調
的
，
乃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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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拔
的
道
德
理
論
的
人
格
面
。
人
只
須
注
意
下
述
這
類
的
一
個
章
節
;
他
在
襄
面
說
道
，
發
出
一
種
違
逆
良
知

指
令
的
行
動
，
之
為
一
種
錯
誤
行
動
的
理
由
是

•• 

「
它
應
該
是
違
反
神
的
訓
誠
與
神
的
意
志
所
發
出
的
，
而
且

神
的
意
志
，
乃
希
望
著
一
種
行
動
，
應
該
是
依
照
正
直
理
性
所
發
出
的
。
」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應
該
聽
從
正

直
理
性
、
或
良
知
的
最
後
與
充
分
的
理
由
是

•. 

神
希
望
我
們
應
該
這
麼
作
。
威
權
主
義
說
了
最
後
令
人
無
法
反

駁
的
話
。
再
者
，
奧
故
講
到
了
一
種
「
在
神
安
排
的
秩
序
中
公
Z
D
阱
。
。
丘
吉
且
戶
。
串
門H
Z
E
m
)，
於
本
質
上

必
然
是
合
乎
道
德
的
」
行
動
。
@
在
同
一
節
裹
，
他
說
.. 

「
在
目
前
安
排
的
秩
序
襄
兮
E
E
O
R
E
S

泣
。
口
。

門
戶
口$
2
5
8
3

，
除
非
是
依
照
正
直
理
性
而
發
出
的
，
否
則
，
沒
有
一
種
行
動
是
完
全
合
乎
道
德
的
。
」

這
類
的
評
論
，
是
很
有
啟
發
性
的
。
一
種
必
定
是
品
德
的
行
為
，
也
就
是
，
如
果
神
已
宣
判
它
應
該
是
有
品
德
的

;
那
麼
，
它
只
是
相
對
地
是
這
樣
。
這
種
情
形
，
要
是
神
設
定
了
秩
序
，
在
邏
輯
上
它
必
會
導
致•• 

某
些
行
為

是
好
的
，
而
其
它
的
則
是
壞
的
。
不
過
，
秩
序
本
身
，
卸
依
賴
神
的
選
擇
。
它
擁
有
某
種
穩
定
性
，
而
且
，
奧
故

並
未
想
像
出

•• 

神
正
不
斷
地
改
變
她
的
指
令
。
不
過
他
主
張
，
它
的
穩
定
性
，
並
不
是
絕
對
的
。

因
此
，
有
人
多
少
會
就
下
列
的
幾
句
，
來
概
括
奧
欽
的
立
場
。
人
，
作
為
完
全
依
賴
神
之
一
個
自
由
的
受

造
的
存
有
者
，
他
在
道
德
上
，
就
神
所
命
令
或
禁
庄
的
事
物
，
有
義
務
使
他
的
意
志
去
順
從
神
的
意
志
。
確
實

的
說
，
假
如
不
牽
扯
進
一
種
矛
盾
，
神
就
可
能
命
令
，
或
禁
止
任
何
的
行
動
的
。
事
實
上
，
神
已
經
建
立
了
某

種
道
德
法
則
。
作
為
一
個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者
，
人
能
夠
明
白
，
他
是
應
該
遵
從
這
個
法
則
的
。
不
過
，
他
可
能

不
曉
得
神
已
命
令
的
內
容
;
而
且
，
在
這
個
情
況
下
，
他
就
布
道
德
義
務
依
照
神
的
指
令
，
去
遵
行
他
衷
心
相

信
當
做
的
事
。
不
然
的
話
，
芳
做
了
，
就
會
做
出
違
反
相
信
是
神
的
法
令
的
事
;
而
且
，
做
了
這
件
事
，
便
是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犯
了
罪
。
奧
故
對
這
麼
一
個
人
，
亦
即
不
知
道
啟
示
，
甚
或
不
知
道
神
的
存
在
的
人
的
道
德
情
境
會
有
怎
樣
的

想
法
，
是
不
清
楚
的
。
他
好
像
暗
示
出
，
理
性
可
以
分
辨
有
關
當
前
道
德
秩
序
的
某
種
事
物
。
木
過
，
如
果
他

曾
有
這
個
意
思
，
那
麼
，
就
很
難
了
解
這
種
念
頭
，
如
何
能
調
和
他
對
道
德
所
作
威
權
主
義
的
構
思
。
如
果
道

德
法
則
單
單
依
賴
神
的
選
擇
，
那
麼
，
除
了
啟
示
，
要
怎
樣
才
能
夠
認
識
它
的
內
容
呢
?
如
果
除
了
啟
示
，
我

們
也
能
夠
知
道
它
的
內
容
，
那
麼
，
它
就
怎
麼
會
單
單
依
靠
神
的
選
擇
呢
?
似
乎
應
該
是•• 

避
開
這
個
困
難
的

唯
一
芳
式
，
就
是
說
，
除
了
啟
示
，
我
們
能
夠
認
識
的
事
物
，
僅
是
一
種
基
於
非
神
學
的
考
慮
的
道
德
的
暫
時

法
規
。
不
過
，
我
不
應
在
意
去
證
實
的
，
卸
固
定
奧
故
實
際
上
巳
清
楚
記
取
的
這
個
想
法
;
這
個
想
法
，
應
該
隱

含
一
種
和
神
強
置
的
與
義
務
的
倫
理
學
'
，
看
所
不
同
的
純
哲
學
與
第
二
層
次
倫
理
學
的
可
能
性
。
但
是
，
他
封

是
藉
基
督
徒
一
般
所
接
受
的
倫
理
法
規
在
思
考
，
縱
使
奧
故
仍
繼
續
主
張
，
它
是
依
賴
神
的
自
由
選
擇
，
很
宿

可
能
，
他
並
不
清
廷
理
解
，
他
那
威
權
主
義
的
構
想
所
製
造
的
一
些
困
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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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奧
坎
之
六

本
關
一
抽
血
目
主
義
的
質
固
的
學
論
以
及
丈
賦
人
權
的
學
說
|
|
政
治
主
權
不
由
精
神
權
力
導

主
|
|
人
氏
與
統
治
索
的
關
條
|
|
由
衷
的
政
治
思
想
何
其
新
奇
式
共
本
革
命
性
?
最
主

在
赦
令
中
的
地
位
。

奧坎之六

就
一
個
人
有
系
統
地
反
省
政
治
社
會
、
主
權
與
政
體
的
性
質
而
昔
日
，
推
定
，
奧
故
是
一
個
政
治
哲
學
家
就
是

一
項
錯
誤
。
奧
故
寫
成
的
一
些
政
治
性
作
品
，
並
不
是
要
提
供
一
種
抽
象
的
政
治
理
論
。
它
們
都
是
由
於
他
那

時
代
，
包
括
鑒
座
在
內
的
若
干
爭
論
所
直
接
引
起
的
;
而
且
，
奧
欽
的
直
接
目
標
，
就
是
要
反
抗
與
譴
責
他
認

定
為
教
皇
的
侵
犯
和
不
義
的
專
制
政
治
論
的
事
物
。
他
曾
關
心
教
皇
與
皇
帝
，
以
及
教
皇
與
教
會
肢
體
闊
的
若

干
關
係
'
而
不
關
心
政
治
社
會
與
這
類
政
治
政
體
間
的
關
係
。
奧
坎
同
樣
敬
重
法
律
與
習
俗
;
不
過
，
卸
厭
惡

獨
斷
的
與
善
蠻
的
專
制
政
治
論
。
這
種
專
制
政
治
論
，
是
中
世
哲
學
家
與
神
學
家
的
﹒
共
同
特
徵
;
推
定
他
要
大

事
改
革
中
世
社
會
，
就
錯
了
。
當
然
，
確
實
可
把
奧
故
引
到
替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關
係
'
以
及
政
治
政
體
舖
設
若

第八章.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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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普
遍
的
原
理
。
不
過
，
他
主
要
是
在
處
理
有
關
某
些
共
體
的
與
特
殊
論
點
的
爭
執
期
間
，
才
會
做
這
件
事
。

例
如
，
他
大
約
在
三
二
三
二
年
，
會
出
版
八
九
十
天
的
作
品

V
'
剋
就
福
音
主
義
的
貧
困
的
爭
論
，
而
為
西
希

納
的
彌
契
爾
的
態
度
辯
護
。
教
皇
若
望
廿
二
世
早
就
把
許
多
方
濟
會
士
所
支
持
有
關
福
音
主
義
的
貧
困
的
教
義

，
譴
責
為
一
種
異
端
;
並
且
，
也
擁
草
彌
契
爾
的
方
濟
修
會
會
長
的
職
位
。
教
皇
發
出
的
「
被
懲
誠
者
之
因
」

(
C
N
h
旨
。
芳
、
志
遺
言
♂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九
年
)
的
動
書
，
遭
到
了
彌
契
爾
|
|
他
和
貝
格
靡
的
技
那
格
拉
齊
亞
)

目
。g
m
苟
且
戶
"
。
同
目
。
吋
昀
凶
昌
。
)
與
奧
坎
，
都
受
到
巴
佼
利
亞
的
路
易
士
(
戶
口
已
建
缸
。
同
白
雪
丘
吉
)
皇
帝
的

庇
謹
|
|
t
的
強
烈
抗
議
。
在
這
份
勳
書
里
，
再
度
譴
責
彌
契
爾
的
教
義
，
並
且
，
責
難
方
濟
會
士
斗
膽
出
版
一

些
批
評
教
皇
宣
言
的
小
珊
子
。
奧
欽
在
八
九
十
天
的
作
品V
中
，
以
韻
密
清
華
與
尖
刻
批
判
這
份
勳
書
，
來
作

同
敬
。
因
此
，
這
份
出
版
品
，
就
不
是
由
於
對
聖
匪
的
立
場
所
作
任
何
純
理
論
的
考
慮
，
而
是
由
於
一
項
具
體

的
爭
論
，
亦
即
有
關
福
音
主
義
的
貧
困
的
爭
論
所
引
起
的
。
這
份
出
版
品
，
不
是
由
一
個
政
治
哲
學
家
在
冷
靜

反
省
的
時
刻
，
而
是
由
一
個
參
與
一
項
熱
烈
爭
論
的
人
所
寫
的
。
奧
坎
把
教
皇
的
若
干
宣
言
，
批
判
成
異
端
;

而
且
就
甘
于
見
真
一
帽
，
便
能
夠
指
出
若
望
廿
二
世
的
錯
誤
意
見
。
因
此
，
他
基
本
上
，
是
以
一
個
神
學
家
的
身
分

在
寫
作
。

不
過
，
雖
然
奧
故
撰
寫
八
九
十
天
的
作
品
V
'
是
為
了
護
衛
他
的
古
濟
會
同
事
，
免
受
教
皇
的
譴
責
這
個

特
殊
目
的
，
而
且
，
雖
然
他
也
把
大
量
的
注
意
力
，
集
中
在
揭
發
教
皇
宣
言
真
的
一
些
異
端
與
錯
誤
;
但
是
，

他
卸
是
以
一
個
人
會
期
許
一
位
哲
學
家
，
亦
即
一
個
習
於
嚴
密
與
細
心
推
理
的
人
的
方
式
，
在
討
論
貧
困
的
問

題
。
結
果
是
，
人
便
能
夠
在
這
種
作
品
中
，
找
到
奧
故
有
關
例
如
財
產
權
的
普
遍
觀
念
。
可
是
，
必
須
承
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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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坎之六

是•• 

要
確
實
解
決
這
個
問
題
，
亦
即
所
討
論
到
的
若
干
意
見
，
都
是
奧
欽
本
人
的
意
見
，
卸
不
是
容
易
的
。
因

為
，
他
是
以
一
種
相
當
節
制
與
不
關
個
人
的
方
式
，
而
不
是
像
有
人
期
許
一
位
捲
入
一
場
激
烈
爭
論
的
好
辯
作

家
的
芳
式
在
寫
作
。

人
，
都
擁
有
一
種
天
賦
的
財
產
權
。
神
賜
給
人
能
力
，
以
用
正
直
理
性
所
指
令
的
芳
式
，
去
處
理
地
上
的

財
物
;
而
且
，
由
於
人
的
「
墮
落
」
'
正
直
理
性
便
顯
示
，
個
人
取
用
塵
世
間
的
財
賞
，
是
有
必
要
的
。
@
因

此
，
私
人
財
產
權
，
乃
是
神
所
屬
意
的
一
種
天
賦
人
權
;
而
且
，
就
在
沒
有
人
可
以
靠
世
俗
權
力
，
以
奪
取
這

種
權
利
的
意
義
上
，
這
樣
的
權
刺
，
便
是
神
聖
不
可
侵
犯
的
。
國
家
可
以
調
節
私
人
財
產
權
的
行
便
，
例
如
，

藉
這
種
芳
式
，
社
會
上
的
財
產
，
便
能
夠
加
以
轉
化
;
不
過
，
它
卸
無
法
奪
走
人
違
背
他
們
的
意
志
的
權
制
。

例
如
，
奧
故
並
未
否
認
，
能
夠
合
法
剝
奪
一
名
罪
犯
想
獲
取
與
擁
持
財
產
的
自
由
。
不
過
，
他
邦
主
張
，
財
產

權
方
是
一
種
在
本
質
上
，
並
未
依
賴
社
會
積
習
的
天
賦
人
權
。
而
，
在
他
本
人
芳
面
，
或
某
種
合
理
的
原
因
上

，
確
實
是
無
法
強
力
奪
走
一
個
人
對
權
利
的
行
便
，
更
何
況
是
權
利
本
身
了
。

奧
坎
把
一
種
權
利

C
5
)

，
講
成
一
種
合
法
權

(
3
z
m
g
ω
口
丘
吉
)
，
亦
即
一
種
和
正
直
理
性
(

8

丘
。
H
B
E
S
Z

。
旦
品
已

8
)

一
致
的
能
力
。
而
且
，
他
也
把
若
干
早
於
人
類
習
俗
的
合
法
權
，
與
依
賴
人

的
習
俗
的
那
些
事
物
作
了
區
分
。
私
人
財
產
權
，
是
一
種
先
於
人
類
習
俗
的
合
法
權
;
因
為
，
正
直
理
性
指
令

，
有
關
私
人
財
產
制
，
乃
是
一
種
針
對
人
類
「
墮
落
」
以
後
的
道
德
情
況
的
矯
正
劑
。
只
要
允
許
一
個
人
擁
有

財
產
，
去
使
用
它
，
以
抗
拒
任
何
想
從
他
身
上
搶
走
他
的
財
產
的
人
，
他
就
擁
有
一
種
私
人
財
產
權
;
因
為
，

這
項
允
許
G
Z
g
z
m
)，
乃
來
自
於
自
然
法
則
。
不
過
，
並
不
是
所
右
的
天
賦
人
權
，
都
屬
於
這
相
同
種
類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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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
有
許
多
天
賦
人
權
，
要
到
形
成
了
一
種
相
反
的
慣
例
，
它
的
才
是
有
效
的
。
例
如
，
照
奧
故
的
說
法

，
羅
馬
公
民
都
有
選
舉
他
們
的
主
教
的
權
利
;
這
是
來
自
他
們
有
義
務
擁
有
一
位
主
教
的
事
實
。
不
過
，
羅
馬

公
民
卸
可
以
把
這
種
選
舉
權
，
讓
給
紅
衣
主
教
。
可
是
，
如
呆
緣
於
任
何
理
由
，
紅
衣
主
教
都
無
法
、
或
不
能

行
使
選
舉
，
羅
馬
公
民
就
必
讀
再
行
使
他
們
的
權
制
。
這
一
類
的
條
件
的
天
賦
人
權
，
都
是
奧
故
所
稱
作
在
第

三
種
一
意
義
的
理
解
上
，
源
自
於
自
然
法
則
的
若
干
權
別
的
例
證
。
@
第
二
，
有
許
多
天
賦
人
權
，
是
在
「
墮
落

」
以
前
的
人
性
狀
態
已
獲
得
的
;
可
是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
天
賦
人
權
」
'
卸
祇
意
味
作
一
種
曾
經
存
在
，

現
在
卸
不
再
存
在
的
完
美
的
結
呆
。
它
以
某
種
人
性
完
美
的
情
態
為
其
存
在
條
件
。
第
三
、
有
許
多
權
利
，
已

分
享
了
道
德
訓
誠
的
不
可
改
變
性
;
私
人
財
產
權
，
便
是
這
些
一
權
利
之
中
的
一
種
。
在
〈
短
篇
V
(
怕
還
去
于

是
玄
忌
器
)
中
，
奧
故
指
明•• 

「
以
上
所
述
，
取
用
塵
世
事
物
的
權
力
，
是
屬
於
一
種
訓
誠
;
一
般
公
認
，
它

是
屬
於
道
德
的
領
域
。
」

不
過
，
卸
需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區
別
。
在
所
謂
(
奧
故
的
「
首
要
形
態
」

-
E
B
S
B
。
會
各
第
三
種
意
義

上
的
一
些
天
賦
人
權
，
都
和
道
德
命
令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致
使
沒
有
人
有
權
放
棄
它
們
，
因
為
，
放
棄
了
這
種

權
利
，
即
等
於
一
種
違
背
道
德
法
則
的
罪
。
因
此
，
每
個
人
都
有
保
存
他
自
己
生
命
的
責
任
，
而
且
，
如
果
他

使
自
己
餓
死
，
便
會
觸
犯
了
道
德
法
則
。
不
過
，
如
果
他
必
領
維
持
他
的
生
命
，
他
便
宿
苟
且
過
麼
作
的
一
種
權
利

，
亦
即
一
種
他
無
法
放
棄
的
權
利
。
然
而
，
私
人
財
產
權
，
卸
一
小
屬
於
這
一
種
。
委
實
，
有
一
種
正
直
理
性
的

訓
誡
是•• 

人
應
該
取
用
與
擁
有
塵
世
間
的
財
賞
;
不
過
，
為
了
實
現
這
種
訓
誠
，
並
非
每
個
個
人
必
然
應
該
行

使
私
人
財
產
權
，
而
是
，
為
了
一
種
公
正
與
合
理
的
原
因
，
他
也
能
夠
放
棄
擁
看
財
產
的
所
看
權
制
。
奧
欽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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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個
節
骨
眼
上
的
主
要
論
點
是•• 
棄
權
必
須
是
自
願
的
，
而
且
，
它
要
是
自
願
的
，
它
就
是
合
法
的
。

教
皇
若
望
廿
三
世
早
已
宣
稱
，
介
於
僅
是
使
用
塵
世
事
物
，
以
及
擁
有
使
用
它
們
的
權
和
之
間
的
差
別
，

乃
是
不
真
實
的
。
他
的
原
則
是
:
「
凡
是
無
權
使
用
某
種
事
物
的
人
，
使
用
它
便
是
不
當
。
」
如
今
，
卸
己
承

認
方
濟
會
士
，
右
權
使
用
食
物
與
眾
物
這
類
的
塵
世
事
物
。
因
此
，
他
們
必
須
擁
有
支
配
它
們
的
一
種
權
刑
，

亦
即
一
種
使
用
它
們
的
權
制
。
而
且
，
作
這
種
藉
口
，
乃
是
不
實
的•• 

單
匪
擁
有
這
一
切
的
事
物
，
而
方
濟
會

土
並
未
擁
有
任
何
權
刺
。
答
覆
是

•• 

放
棄
一
種
財
產
權
，
而
且
同
時
，
合
法
使
用
已
放
棄
了
所
宿
權
的
那
些
事

物
，
是
相
當
有
可
能
的
。
芳
濟
會
士
曾
放
棄
所
有
的
財
產
權
，
甚
至
，
是
使
用
權
。
他
們
並
不
像
沒
擁
右
田
地

，
而
卸
擁
有
使
用
田
地
與
享
受
它
的
果
實
的
權
利
的
個
晨
，
不
過
，
他
們
卸
單
單
草
右
對
塵
世
事
物
作
一
種
「

朝
不
保
夕
的
」
使
用
;
他
們
對
於
塵
世
事
物
，
完
全
沒
有
財
產
權
刑
。
奧
故
說
，
我
們
必
賓
在
「
權
刺
使
用
」

(
5
5
古
巴
ω
)
，
亦
即
是
使
用
塵
世
事
物
的
權
利
，
而
沒
有
控
制
它
們
的
資
產
權
，
以
及
「
事
實
使
用
」
(

5
S
E

且
已
之
間
作
區
分
。
後
者
，
是
諒
自
一
種
僅
僅
能
使
用
其
它
的
事
物
的
許
可
，
亦
即
在
任
何
時
刻
都

可
以
取
消
的
一
種
許
可
。
@
教
皇
早
已
說
過
，
譬
如
說
，
芳
濟
會
士
在
同
時
沒
布
這
麼
作
的
一
種
權
制
干
，
也

就
是
，
在
沒
右
擁
持
「
權
和
使
用
」
下
，
便
不
能
合
法
的
使
用
食
物
。
不
過
，
奧
故
說
，
這
封
不
是
真
的
。
芳

濟
會
士
沒
擁
有
「
權
利
使
用
」
，
不
過
，
卸
祇
有
「
事
實
使
用
」
。
他
們
對
塵
世
事
物
，
都
擁
宿
「
簡
單
使
用

」

(
5
口
ω
E

弘
5
)

，
或
者
僅
僅
的
使
用
。
祇
准
許
使
用
它
們
，
並
未
給
于
一
種
去
使
用
它
們
的
權
制
;
因

為
，
這
種
准
許
，
總
是
可
以
取
消
的
。
在
一
種
嚴
格
的
意
益
上
，
芳
濟
會
士
是
「
筒
模
的
使
用
者
」

(
5
5
立
即

E
E
E
Z
8
)

。
車
匪
要
不
是
已
准
許
，
便
是
巳
容
忍
他
們
對
塵
世
事
物
的
使
用
;
車
座
丹
擁
看
支
配
這
些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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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的
「
完
美
所
有
權
」
(
已
。
自
戶
口
古
B
M
滔
江
R
E
B
)
與
「
效
益
所
有
權
」
(
包
。
自
古
古
自
口
已
-
0
)或
者
，
用
奧

欽
的
術
語
，
便
是
「
權
制
使
用
」
。
無
論
如
何
，
繼
基
督
與
使
徒
的
模
範
|
|
:
他
們
在
個
人
與
共
同
方
面
，
都

未
擁
有
任
何
塵
世
的
事
物
(
若
望
廿
二
世
把
這
種
輿
論
，
指
明
為
異
端)
i
l
之
後
，
他
們
已
放
棄
了
所
有
的

財
產
權
;
而
這
就
是
真
正
福
音
主
義
的
貧
困
。

有
關
福
音
主
義
的
貧
困
的
實
際
爭
論
，
和
哲
學
史
並
沒
有
關
聯
;
不
過
，
為
要
顯
示
奧
故
之
對
一
種
具
體

爭
論
的
專
、
汪
，
如
何
使
他
著
手
有
關
一
飯
的
權
利
與
特
殊
的
財
產
權
的
探
究
，
就
已
經
提
到
它
了
。
他
的
主
要

論
點
是
，
私
人
財
產
權
是
一
種
天
賦
人
權
;
不
過
，
它
均
是
一
種
一
個
人
能
夠
自
願
放
棄
的
權
利
。
而
且
，
這

種
放
棄
，
甚
至
，
會
包
括
使
用
權
在
內
。
從
哲
學
觀
點
看
來
，
有
關
這
項
討
論
的
主
要
利
害
關
係
'
當
繫
於
這

件
事
實•• 

奧
故
主
張
若
干
先
於
人
的
習
俗
的
天
賦
人
權
的
有
效
性
;
尤
其
是
，
鑑
於
這
件
事
實•• 
他
使
自
然
法

則
，
仰
賴
神
的
意
志
。
一
方
面
，
指
說
自
然
法
則
仰
賴
神
的
意
志
，
另
一
芳
面
，
又
說
，
有
許
多
確
定
的
天
賦

人
權
，
幸
有
了
自
然
法
則
的
恆
定
性
;
這
可
能
就
像
是
一
種
重
大
的
矛
盾
。
而
且
，
事
實
上
，
當
奧
故
主
張
自

然
法
則
是
不
可
變
的
與
絕
對
的
之
時
，
他
似
乎
在
加
強
這
種
自
相
矛
盾
。
沒
錯
，
當
奧
坎
聲
稱
道
德
法
則
是
依

賴
神
的
一
意
志
時
，
他
基
本
上
，
乃
涉
指
神
或
許
已
創
造
一
種
起
異
於
祂
實
際
已
制
定
的
進
德
秩
序
的
可
能
性
。

而
且
，
如
果
這
都
是
他
的
本
意
;
那
麼
，
指
說
道
德
法
則
，
在
現
今
的
秩
序
一
畏
乃
是
絕
對
的
與
不
可
改
變
的
，

便
可
以
避
開
自
相
矛
盾
。
不
過
，
奧
故
的
意
思
卸
不
且
這
睡
了
他
的
意
思
是
，
神
能
夠
從
自
然
法
則
、
或
指
令

，
鹿
除
與
自
然
法
則
抵
觸
的
一
些
行
為
，
即
使
已
經
設
定
了
當
前
的
道
德
秩
序
。
有
可
能
是
，
道
德
法
則
依
賴

神
的
意
志
的
觀
念
，
與
其
說
是
在
英
欽
的
政
治
作
品
中
，
不
如
說
，
在
〈
言
語
錄
〉
的
註
釋
中
，
乃
更
明
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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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
道
德
法
則
不
變
性
的
觀
念
，
與
其
說
是
在
八
言
語
錄
〉
的
詮
釋
中
，
不
如
說
，
在
他
的
政
治
作
品
頁
，

也
更
加
顯
著
。
只
是
，
前
者
的
觀
念
，
不
祇
出
現
在
那
份
註
釋
中
，
而
且
，
也
出
現
在
若
干
政
治
的
作
品
里
。

例
如
，
在
人
對
話
錄
〉

(
b芯
呵
。h
8
)
裹
，
他
就
說
:
「
除
非
神
特
別
反
對
某
個
人
，
」
不
然
，
在
嚴
格
的

意
義
上
，
自
然
法
則
的
訓
誠
，
是
不
會
有
什
麼
例
外
的
。
@
這
同
樣
的
課
題
，
也
在
八
決
議
八
間V
(
0
立
。

意
思
的
泣
。
送
給
違
法
立
的
叭
。
這
8
)
@
'
以
及
八
短
篇

V
中
浮
現
。
於
是
，
人
頂
多
會
說
的
'
，
亦
即
就
奧
欽
的
一

致
性
、
或
不
一
致
性
，
來
為
他
辯
護
的
是.. 

對
他
而
昔
日
，
除
非
，
神
在
任
何
特
殊
的
情
況
裹
，
為
了
改
變
它
如

呆
神
創
造
了
目
前
的
秩
序
，
自
然
法
則
就
是
不
可
改
變
的
了
。
而
干
預
進
來
，
不
然
，
身
為
一
個
純
哲
學
家
的

奧
坎
，
有
時
講
話
好
像
是
有
絕
對
的
道
德
法
則
與
人
權
一
樣
;
不
過
，
作
為
一
個
神
學
家
的
他
，
卸
如
同
他
所

理
解
的
，
註
定
要
主
張
神
的
全
能
的
。
而
且
，
當
他
同
一
個
人
既
是
神
學
家
也
是
哲
學
家
時
，
他
幾
乎
就
不
可

能
調
和
道
德
法
則
的
絕
對
性
與
他
對
神
的
全
能
的
詮
釋
;
還
是
一
種
靠
啟
示
才
知
道
，
而
不
是
哲
學
家
所
能
夠

證
實
的
全
能
。

一
一

第八章

有
關
一
福
音
主
義
的
貧
困
的
爭
論
，
可
不
是
奧
故
曾
參
與
的
唯
一
的
爭
論
;
他
也
捲
入
車
座
與
皇
帝
之
間
的

一
場
爭
論
。
在
一
三
二
三
年
，
教
皇
若
望
廿
二
世
企
圖
干
預
一
項
帝
權
的
選
舉
，
宣
稱
要
有
教
皇
的
確
認
才
行

。
而
且
，
當
巴
伐
利
亞
的
路
易
士
當
選
之
際
，
教
皇
即
廢
止
了
這
項
選
舉
。
不
過
，
在
一
三
二
八
年
，
路
易
士

本
人
卸
在
羅
馬
加
亮
。
之
後
，
他
即
聲
明
應
廢
除
亞
維
格
能
的
教
皇
，
(
岳
。
〉
三
個
口
。
口
可
。
℃

0
)，
而
且
任
命
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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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拉
五
世
(
古
早
已
告
〈
﹒
)
。
(
然
而
，
這
位
僧
稱
的
教
皇
，
卸
必
須
在
三
二
三0
年
，
閉
路
易
士
離
開
前

往
德
國
時
降
服
。
)
教
皇
與
皇
帝
間
的
爭
執
，
在
若
望
廿
二
世
於
二
三
二
四
年
死
後
，
經
過
本
篤
十
二
世
(
的

統
治
，
直
到
克
里
門
特
六
世
的
掌
政
期
間
，
仍
持
續
不
正
;
在
後
者
任
期
內
的
一
三
四
九
年
，
奧
坎
便
辭
世

第三卷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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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項
爭
論
中
的
直
接
爭
執
點
是
，
皇
帝
向
聖
座
爭
取
獨
立
;
不
過
，
當
然
，
這
項
論
戰
，
比
起
附
屬
於
這

個
問
題
，
亦
即
一
項
帝
權
的
選
舉
是
否
需
要
教
皇
的
確
認
的
問
題
，
可
具
有
較
大
的
重
要
性
。
必
然
要
牽
扯
進

來
的
，
乃
是.• 

在
教
會
與
國
家
之
間
，
有
關
適
當
關
係
較
廣
泛
的
爭
論
。
此
外
，
也
提
出
了
君
主
與
臣
民
正
當

關
係
的
問
題
;
可
是
，
它
基
本
上
，
乃
是
就
教
皇
在
教
會
中
的
地
位
而
提
出
的
。
在
這
項
論
戰
裹
，
奧
坎
就

國
家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
乃
堅
決
支
持
前
者
的
獨
立
;
而
且
，
關
於
教
會
本
身
，
他
則
猛
烈
攻
擊
羅
馬
教
皇
的
「

絕
對
論
」
。
他
最
重
要
的
政
治
作
品
是
八
對
話
錄
V

，
本
書
的
第
一
部
分
，
是
他
在
若
望
廿
二
世
的
統
抬
期
間

所
寫
成
的
。
他
在
本
篤
十
二
世
的
統
治
期
間
，
即
一
三
三
八
年
，
寫
成
的
人
論
羅
馬
帝
國
的
法
權
與
權
利

V
(

句
為
』q
a
g
宮
內
心
又
設
立
宮
的
這
還
§
札
叭
遺
忘
之
札
)
，
接
而
，
故
編
入
八
對
話
錄V
，
以
作
為
它
第
三
部
分

的
第
二
篇
論
文
。
這
第
三
部
分
的
第
一
篇
論
文
是

.. 

〈
教
皇
與
聖
職
人
員
的
法
權
V
(口
。
。
。Z
ω
Z
Z

宮
。
自

己
已
。
江
)
。
他
寫
作
的
目
的
，
乃
要
使
它
的
作
者
，
和
巴
度
亞
的
馬
西
留
斯
(
Z
m
B
E
S
。
h
E
E
m

〉
斷
絕

關
係
;
而
且
，
它
是
從
後
者
的
〈
小
衛
護
者

V
(
b之
§
忌
、
遠
舌
。
、
)
所
抽
引
出
的
。
八
論
有
關
最
高
聖
職
人

員
的
法
權
之
決
議
八
問
〉
(
0
丸
。
這
是
乳
制
。
這
這
兮
的
抽
泣
。
法
心
的
是
勾
心
、

k
v
a
s
E
H
為
遠
的
恩
達
達
叭
峙
。
芯
片

q
軾
的
峙
的
)

，
乃
直
接
i
i

至
少
，
是
部
卦
地
|
|
針
對
巴
本
堡
的
亭
奧
波
德
令
。
。
3
5
。
h
E
Z

忌
角
色
的
八
皇
權
與



英欽之六

帝
國
法
〉
〈
b
b
叫
遠
遠
志
h
泛
泛
叫
苦
苦
之
札
)
。
而
在
八
有
關
專
制
君
主
霸
業
之
簡
記
〉
(
切
陣
、
閃
電
站
是
忿
忿
這

h
r
k
v
立
法
丘
吉
玄
之
三
送
去
的
。
)
中
，
奧
故
曾
對
他
若
干
的
政
治
觀
點
，
提
出
一
種
清
楚
的
說
興
。
他
最
後
的

作
品•• 

八
論
大
司
祭
與
帝
王
的
法
權
V
(
b
鳥
、
§
立
法
的
遠
遠
立
札
這
」
。
這
丘
。
這
這

K
V
C
H
G
h

芯
片
為
)
，
便
是
一

種
針
對
亞
維
格
能
教
皇
權
的
詐
謗
。
其
它
的
辦
論
性
作
品
，
包
括
〈
教
皇
的
謬
行
簡
言

V
(
的
。
這
穹
迷
們
鼠
忌
這

魯
吉
、
遠
遠

K
V
Q
K
V
R
)
l
l
即
一
本
總
結
奧
坎
向
若
望
廿
二
世
報
怨
的
早
期
出
版
物
|
|
|
'
與
〈
論
贊
成
救
助

合
約
、
自
然
戰
擎
的
首
要
性
，
藉
以
恢
復
教
會
一
瞄
剩
與
提
請
教
皇
的
注
意
V
(
K
F
P
M
M
H
E
8
3
宵
。

ω
已
。

g
R
Z
H
g
u
z
-
-
戶
口
已
m
z
o叫
片
"
。
"
也
。ωω
Z
E
n
S
R
o
σ
。
D
m
R

己
S
E
E
S
-
丘
吉
自
古
已

5
3
3
)

。
後
者

，
也
許
是
在
三
二
三
八
年
八
月
與
一
三
一
一
一
九
年
底
之
間
寫
成
的
;
另
者
意
指
明
，
英
國
愛
德
華
三
世
(
間
已
宅
建
包

圍
。
閃
開
口
缸
"
且
)
在
與
法
國
的
戰
爭
中
，
向
聖
職
人
員
蒐
取
特
別
說
，
甚
至
違
反
教
皇
的
若
干
意
願
或
命
令

，
是
合
乎
情
理
的
事
。

有
人
首
先
轉
向
有
關
教
會
與
國
家
之
間
芳
干
闢
係
的
論
戰
上
，
他
就
會
評
述.. 
奧
故
的
思
想
，
大
概
已
在

較
古
老
的
中
世
政
治
觀
襄
動
搖
了
。
換
句
話
說
，
他
很
少
考
慮
國
家
元
首
與
皇
帝
間
的
關
係
;
而
且
，
他
比
較

關
心
教
皇
與
皇
帝
間
的
特
殊
關
係
'
較
不
關
心
一
般
的
教
會
與
國
家
間
的
關
係
。
鑑
於
他
曾
作
為
巴
伐
剝
亞
的

路
易
士
宮
庭
里
的
一
個
避
難
者
的
立
場
，
當
可
期
待
的
，
祇
是
這
個
問
題
了
;
可
是
，
這
件
事
當
然
是
真
的
;

他
沒
把
注
意
力
，
延
伸
到
更
廣
泛
與
更
普
遍
的
爭
論
上
，
便
不
能
討
論
這
件
最
令
他
個
人
感
興
趣
的
直
接
爭
論

。
而
且
，
如
果
有
人
從
它
們
的
影
響
的
觀
點
，
以
及
就
歐
洲
歷
史
的
發
展
，
來
注
視
奧
欽
的
論
證
法
，
他
就
會

說
:
事
實
上
，
奧
欽
本
人
會
關
切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若
干
關
係
。
因
為
，
皇
帝
與
英
國
國
王
的
國
家
元
首
這
類
的

第九軍.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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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的
這
個
地
位
，
只
不
過
是
某
種
榮
譽
。

奧
故
在
聲
稱
精
神
的
與
塵
世
的
權
勢
間
有
一
種
顯
著
的
差
異
上
，
當
然
，
並
沒
有
提
出
任
何
草
命
性
的
理

論
。
他
主
張
，
精
神
界
里
最
高
的
首
領
，
也
就
是
教
皇
，
並
不
是
帝
權
與
權
威
的
來
源
;
而
且
，
為
要
確
認
一

項
帝
權
的
選
舉
，
也
是
不
需
要
教
皇
的
認
可
的
。
如
果
教
皇
把
塵
世
界
的
權
勢
，
強
歸
給
自
己
，
或
者
企
圖
加

以
霸
佔
;
那
麼
，
他
就
正
侵
犯
一
處
他
沒
有
管
轄
權
的
領
域
。
皇
帝
的
權
威
，
並
非
出
自
教
皇
，
而
是
出
自
他

的
當
選
;
選
舉
人
都
是
站
在
百
姓
的
立
場
上
。
無
疑
，
奧
坎
乃
是
把
政
治
權
勢
，
當
成
是
經
由
人
民
，
而
出
自

於
神
的
;
經
由
人
民
是
指
這
件
事.. 

要
不
是
直
接
由
人
民
直
接
選
出
一
位
一
兀
當
，
就
是
間
接
地
君
人
民
在
表
面

上
、
或
私
底
下
，
是
否
贊
同
傳
遞
政
治
權
柄
的
某
種
方
式
。
國
家
需
要
一
個
政
府
，
而
人
民
卸
無
法
規
避
去
選

出
或
皇
帝
、
或
君
主
、
或
若
干
官
長
這
一
類
的
君
主
;
不
過
，
這
種
權
柄
，
卸
絕
不
是
出
自
於
、
或
仰
賴
精
神

的
權
勢
。
己
充
分
清
麓
的
是•. 
奧
坎
並
未
只
為
了
支
持
皇
帝
，
打
算
否
認
教
皇
在
塵
世
事
務
中
可
加
以
應
用
的

最
高
權
勢
;
例
如
，
由
八
論
贊
同
救
助
合
約
的
首
要
性
〉
(
k
g
k苟
言
R
K
v
h
k
志
。
這
。
這

R
a

立
法
)
，
便
可

得
到
證
朗
。
所
有
於
法
有
攘
的
君
主
，
都
享
有
並
非
出
自
教
皇
的
權
柄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
不
過
，
誠
如
我
們
已
知
的
，
如
果
奧
坎
曾
支
持
塵
世
君
王
，
在
與
教
會
的
關
係
上
應
于
獨
立
;
那
麼
，
就

塵
世
的
事
務
而
論
，
他
卸
未
為
了
擁
護
政
治
的
絕
對
論
，
而
駁
斥
羅
馬
教
皇
的
俗
世
權
威
。
所
有
的
人
，
生
來

即
是
自
由
的
;
在
這
個
意
羲
下
，
亦
即
他
們
都
看
追
求
自
由
的
權
利
，
而
且
，
儘
管
權
威
的
原
則
，
就
像
私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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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產
的
原
則
，
乃
屬
於
自
然
法
則
，
他
們
卸
都
是
享
有
遴
選
他
們
的
統
治
者
的
一
種
天
賦
人
權
。
遴
選
一
個
統

治
者
，
以
及
把
一
個
統
治
者
的
權
柄
，
傳
遍
給
他
的
繼
承
者
的
芳
法
，
乃
依
賴
人
的
法
律
。
而
且
，
顯
然
並
非

必
然
是
，
每
個
繼
承
的
統
治
者
都
應
該
當
選
，
不
過
，
人
類
遴
選
與
指
派
塵
世
權
威
的
基
本
自
由
，
卸
是
一
種

世
上
的
任
何
權
勢
都
無
法
由
他
身
上
奪
走
的
權
利
。
當
然
，
獨
立
的
社
會
，
就
能
夠
靠
它
自
己
的
自
由
意
志
，

以
建
立
一
個
世
襲
的
君
主
政
體
;
不
過
，
在
這
個
情
況
上
，
它
卸
是
使
自
己
自
願
順
服
於
君
主
與
他
若
干
合
法

的
繼
承
人
。
而
且
，
如
果
這
個
君
主
背
信
，
並
且
濫
用
他
的
權
柄
，
這
個
獨
立
社
會
，
便
能
夠
以
廢
除
他
來
維

護
它
的
自
由
。
「
在
全
世
界
同
時
默
認
羅
馬
人
的
支
配
與
統
洽
後
，
這
同
樣
的
帝
國
，
才
是
一
個
真
實
、
公
正

與
美
好
的
帝
國
」
;
它
的
合
法
性
，
乃
靠
它
的
臣
民
們
自
由
的
接
納
。
。
除
靠
它
的
選
擇
與
認
同
，
可
沒
有
人

，
應
凌
駕
這
個
獨
立
的
社
會
;
如
果
屬
意
在
此
，
每
個
百
姓
與
國
家
，
就
看
權
去
進
選
它
的
首
韻
。
@
如
果
有

許
多
人
，
在
塵
世
的
事
務
上
並
沒
有
統
治
者
，
那
麼
，
如
果
他
們
想
任
命
他
們
自
己
的
統
治
者
、
或
若
干
統
治

者
，
教
皇
就
沒
有
義
務
，
也
沒
有
權
力
去
為
這
些
人
任
命
統
治
者
。
@

四

第八章

這
兩
項
重
要
的
論
點
，
也
就
是
，
塵
世
權
勢
的
獨
立
，
以
及
人
民
有
解
決
他
們
自
己
政
府
的
形
式
的
自
由

|
|
如
果
他
們
這
麼
選
擇
的
話
l
|
'

本
身
都
不
是
新
奇
之
物
。
例
如
，
這
兩
把
劍
的
觀
念
，
曾
表
徵
共
同
的

中
世
觀
;
而
且
，
當
奧
故
會
抗
議
某
些
教
皇
，
趨
於
勉
強
把
普
世
君
主
的
立
場
與
權
利
，
歸
給
他
們
本
人
時
，

他
只
不
過
是
在
表
現
大
多
數
中
世
思
想
家
的
這
種
信
念
•• 

必
須
清
楚
區
分
精
神
界
與
塵
世
界
。
再
者
，
所
有
偉

.173. 



4
大
的
中
世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都
相
信
天
賦
人
權
，
而
且
，
也
會
反
對
諸
侯
擁
有
絕
對
的
與

F

無
限
的
權
勢
這
種
想
法
。
中
世
紀
的
人
，
很
尊
重
法
律
與
習
俗
;
對
霸
道
的
權
勢
卸
十
分
的
厭
惡
。
而
且
，
統

卷
治
者
必
賓
在
法
律
普
遍
的
架
構
中
執
政
的
觀
念
，
也
表
現
了
普
遍
的
中
世
觀
。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如
何
君
重
君

拉
主
權
威
的
起
源
的
問
題
，
確
是
很
難
以
說
闋
的
。
不
過
，
他
當
然
認
為
，
它
是
有
限
的
，
且
有
一
個
明
確
的
目

史
的
。
叉
，
他
當
然
也
認
為
，
臣
民
不
必
順
服
於
暴
政
。
他
曾
承
認
，
某
些
統
治
的
權
柄
，
確
是
，
或
許
是
直
接

釋
出
自
於
人
民
(
最
後
，
則
來
自
於
神
)
。
而
且
，
縱
使
這
件
事
，
並
沒
有
非
常
清
楚
的
徵
侯
，
亦
即
他
視
所
有

畔
統
治
的
權
柄
，
必
然
以
這
種
方
式
而
獲
得
;
但
是
，
他
仍
然
主
張
，
反
抗
暴
政
是
合
理
的
，
而
且
，
不
應
被
認

為
是
煽
動
。
一
個
統
治
者
，
有
實
現
諾
言
的
義
務
，
而
且
，
如
果
他
實
現
諾
言
而
濫
用
他
的
義
務
，
獨
立
的
社

會
就
有
權
廢
除
他
。
於
是
，
有
如
已
提
過
的
，
這
種
說
明
是
有
好
理
由
的

•• 

奧
坎
的
若
干
原
則
，
就
厭
憎
霸
權

與
就
墨
守
法
律
而
論
，
在
實
質
上
並
末
和
多
瑪
斯
的
有
何
不
同
。

然
而
，
即
使
奧
坎
主
張
精
神
與
塵
世
權
勢
的
差
異
，
以
及
主
張
在
一
個
政
治
社
會
中
，
若
干
臣
民
的
基
本

權
利
，
都
不
是
新
奇
的
，
更
不
用
說
是
共
有
革
命
性
了
|
|
如
果
把
它
們
君
成
是
在
表
明
一
些
抽
象
的
原
則

!
i
;

那
麼
，
便
會
不
產
生•• 

他
和
羅
馬
教
皇
權
論
戰
所
用
的
方
法
，
並
不
屬
於
所
謂
帶
有
草
命
性
的
一
種
普
遍

的
運
動
。
因
為
，
巴
伐
利
亞
的
路
易
士
與
教
皇
權
之
間
的
爭
論
，
就
一
個
普
遍
運
動
而
言
，
乃
是
一
樁
偶
發
事

件
。
而
，
排
力
普
大
公
與
技
尼
斐
斯
八
世
之
間
的
爭
論
，
則
是
這
個
普
遍
運
動
的
較
早
徵
侯
。
而
且
，
如
果
從

共
體
的
鹿
史
發
展
的
觀
點
來
君
，
這
個
運
動
的
方
向
，
乃
是
朝
向
使
國
家
從
教
會
完
全
的
獨
立
出
來
，
的
加
使
在

精
神
的
事
務
上
，
也
是
一
替
。
奧
故
的
思
想
，
或
許
，
是
在
教
皇
權
與
帝
王
統
治
權
的
舊
有
範
疇
中
動
搖
了
;



不
過
，
中
央
集
權
的
逐
漸
統
一
，
卸
導
致
了
兩
權
問
平
衡
的
崩
潰
，
以
及
，
一
種
在
宗
教
改
草
內
同
旦
角
，

自
耳
目
。
口
)
中
，
部
分
表
現
的
政
治
意
識
產
生
。
此
外
，
奧
坎
甚
至
對
精
神
界
教
皇
絕
對
論
的
敵
意
|
l
還
是

就
他
對
臣
民
與
統
治
者
的
關
係
的
普
遍
評
論
來
君
的
l
|
l
'

同
攘
，
也
必
會
在
政
治
思
想
中
，
有
若
干
暗
示
。

我
現
在
，
要
轉
到
他
對
教
皇
在
教
會
中
的
立
場
的
觀
點
。
縱
使
在
此
之
前
，
它
頗
值
得
注
目
，
縱
使
奧
故
有
關

「
教
會
政
體
的
觀
點
，
曾
影
響
聖
職
界
，
並
且
，
預
告
了
約
在
大
分
裂
期
公
穹
的
話
旱
的
仍}
H
E
B
-
-三七
八

J

一
囚
一
七
年
)
」
'
才
要
發
生
的
「
和
解
運
動
」
(
白
。E
E
R
Z

。
2
B
O
E
)
;

但
是
這
些
觀
尉
，
卸
是

這
個
較
廣
泛
的
運
動
的
一
部
分
。
這
個
運
動
，
終
使
中
世
基
督
教
國
解
體
。

主

奧坎之六

當
這
個
論
題
屬
於
教
會
歷
史
，
而
不
屬
於
哲
學
歷
史
時
，
對
奧
故
辯
駁
敬
皇
在
教
會
中
的
立
場
這
個
論
題

多
費
口
舌
之
言
，
乃
是
完
全
多
餘
的
。
不
過
，
誠
如
已
提
過
的
，
他
對
這
個
論
題
的
觀
點
所
作
進
一
步
的
暗
示

，
卸
值
得
我
們
對
它
們
多
述
說
一
些
。
奧
故
的
主
要
爭
論
點
是•• 
在
教
會
中
的
教
皇
絕
對
論
，
是
不
當
的
;
它

有
害
於
基
督
教
國
的
利
益
;
而
且
，
應
該
制
血
與
限
制
它
@
。
奧
坎
建
議
限
制
教
皇
權
勢
的
這
種
手
段
，
便
建

立
了
總
評
議
會
(
c
g自
己
口
。

S
S
)
。
他
可
能
靠
他
對
托
鎔
修
會
Q
F
O
B
S
E
S
E
O
益
。
2
)
的
組
織

的
經
驗
與
認
識
，
想
起
了
諸
如

•• 

能
把
當
選
的
代
表
，
差
派
到
各
地
芳
宗
教
會
議
的
教
區
、
僧
會
與
修
道
院
這

一
些
宗
教
的
法
人
團
體
。
這
些
宗
教
會
議
，
會
遴
選
參
加
總
評
議
會
的
代
表
.
，
這
些
代
表
，
應
該
包
括
信
徒
與

聖
職
人
員
。
應
該
留
意
的
是
，
奧
故
並
未
把
總
評
議
會
君
傲
是
一
個
絕
無
錯
誤
的
教
義
宣
布
的
機
關
|
|
即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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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認
為
，
它
是
比
羅
馬
教
皇
更
可
能
是
對
的
|
|
，
他
反
而
把
它
君
成
是
對
教
皇
絕
對
論
的
一
種
限
制
與
制
止

.• 

他
關
懷
歡
會
政
略
，
關
懷
使
教
皇
權
成
為
立
憲
制
度
，
而
不
只
是
關
懷
若
干
神
學
的
事
務
。
他
不
管
否
認
教

皇
是
聖
彼
得
(
白
﹒
F
Z

己
的
繼
承
者
與
基
督
的
代
理
者

(
5
0
〈
古
巴
。

h
n
冒
古
C
;

大
體
上
，
他
也
不

想
破
壞
羅
馬
教
皇
的
統
治
教
會
。
不
過
，
他
卸
認
為
亞
維
格
龍
的
教
皇
，
超
越
了
它
的
訓
令
;
也
就
是
說
，
沒

有
若
干
共
決
斷
性
的
阻
止
與
限
制
，
他
就
不
適
宜
治
理
。
無
疑
，
奧
故
會
支
持
異
端
的
言
論
:
只
是
，
在
作
這

些
提
示
時
，
他
的
動
機
，
邦
在
和
專
權
又
無
限
制
權
勢
的
實
際
行
使
格
關
不
已
。
而
且
，
這
便
是
為
什
麼
他
對

使
教
皇
權
成
為
立
憲
制
度
的
觀
念
，
在
政
治
圈
中
已
有
瓜
葛
的
原
因
。
即
使
是
就
與
直
接
的
未
來
宿
關
的
角
度

來
審
觀
，
必
須
把
他
的
觀
念
當
成
是
「
和
解
運
動
」
的
免
聾
，
也
是
一
模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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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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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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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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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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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
虐
的
」
主
主
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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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軍

奧
坎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 

彌
勒
古
的

若
單
與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由
發
玖
主
義
或
唯
本
主
義
才
的
運
動
|
|
搞
勒
旁
的
若
望
|
|
與
持
它
的
且
它
拉

l
l

大
學

中
的
唯
名
論
|
i
結
論
的
評
述

奧坎主義者的運動

「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
這
個
語
詞
，
或
許
是
一
個
誤
稱
的
東
西
。
因
為
，
或
許
可
以
把
它
理
解
成
有
這

個
涵
義

•• 

奧
故
是
十
四
世
紀
那
個
「
近
代
」
思
潮
的
本
源
;
而
且
，
這
個
運
動
的
思
想
家
的
觀
念
，
都
是
導
自

於
他
。
就
像
方
濟
會
士
亞
當
﹒
烏
德
翰

(
K
F
E
S
J
罰
。a
r
m
5
)
或
卡
得
翰
(
的
。
且
會
昌
，
死
於
三
二
五
八
年
)

一
樣
，
這
些
思
想
家
'
的
確
是
奧
欽
的
學
生
;
而
其
他
人
，
就
像
道
明
會
士
霍
爾
寇
特
(
悶
。
門
前
。
F

已
﹒
白
色

)
，
實
際
上
，
雖
然
不
是
他
的
學
生
，
但
是
，
卸
受
到
奧
故
的
著
作
的
影
響
。
不
過
，
在
某
些
其
它
的
情
況
里

，
要
發
現
一
位
特
定
哲
學
家
的
思
想
，
究
竟
是
怎
樣
深
受
吳
欽
的
影
響
，
卸
是
困
難
的
。
然
而
，
即
使
從
一
個

觀
點
來
講
述
「
唯
名
論
者
的
運
動
」
，
而
不
提
述
‘
「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
，
或
較
許
為
可
取
。
不
過
，
無
法

否
認
的
卸
是•• 

奧
故
是
這
個
運
動
最
兵
，
若
影
響
力
的
作
家
;
而
且
，
也
唯
右
這
個
運
動
，
應
該
和
他
的
姓
名
有

第九室主.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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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關
聯
﹒
「
唯
名
論
」
與
「
名
詞
論
」
這
兩
個
名
稱
，
在
同
義
上
，
是
用
來
涉
指
「
新
派
」(
4
E
S。
a
z
5

)
。
而
且
，
名
詞
論
的
顯
著
特
徵
，
乃
是
對
命
題
中
的
語
詞
的
功
能
作
分
析
;
也
就
是
，
有
關
「
代
用
」
、
或

表
徵
的
學
說
。
如
同
已
指
出
的
，
「
代
用
」
理
論
，
能
夠
在
奧
故
以
前
的
邏
輯
學
家
，
例
如
，
在
西
班
牙
的
彼

得
的
著
作
中
接
找
到
。
不
過
，
在
概
念
主
義
者
與
「
經
驗
主
義
者
」
的
芳
向
上
我
們
便
把
它
和
唯
名
論
聯
想
在

一
起
，
曾
閱
展
名
詞
論
者
的
邏
輯
的
，
卸
是
奧
蚊
。
因
此
依
我
的
意
見
，
如
果
有
人
記
得
，
「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
這
個
語
詞
，
並
沒
有
暗
油
奧
故
是
這
個
運
動
所
有
發
展
的
直
接
來
源
的
意
思
，
他
就
有
理
由
這
麼
說
。

名
詞
主
義
者
邏
輯
的
發
展
，
形
成
了
這
個
運
動
的
一
個
切
面
。
在
這
個
節
骨
眼
上
，
有
人
或
許
會
提
到
理

查
﹒
史
溫
斯
海
德
(
但
n
E
E
m

皂
白
g
y
o
m
e與
威
嚴
﹒
黑
特
斯
堡
瑞
(
司
E
E
B

目
。
句
話
巴
巴
呵
呵
)
;
這

兩
個
人
都
和
牛
津
的
梅
坦
學
院

(
Z
Z
Z
D
n
。
口
。
悅
。
-
o
u
h卅日
已
)
者
關
聯
。
後
者
，
在
西
一
兀
二
二
七
一
年

，
成
為
牛
津
大
學
的
名
譽
校
長
;
他
的
邏
輯
作
品
，
流
傳
得
很
廣
。
在
十
四
世
紀
，
另
一
位
艙
炙
人
口
的
邏
輯

學
家
是
理
直
﹒
比
林
翰
(
同
戶
口
宮
門
已
由EE
m
g
5
)
。
不
過
，
唯
名
論
者
與
受
唯
名
論
者
運
動
影
響
的
那
些

人
專
門
的
邏
輯
的
研
究
，
卸
經
常
和
對
傳
統
形
上
學
，
或
毋
寧
說
，
對
傳
統
形
上
學
所
提
供
的
證
明
，
作
一
種

破
壞
性
攻
擊
有
關
;
如
同
有
關
奧
欽
本
人
的
那
些
研
究
一
股
@
有
時
候
，
這
些
攻
擊
，
卸
是
基
於
下
述
的
論
點

•• 

傳
統
的
證
明
芳
，
向
，
都
不
超
過
概
然
論
證
。
因
此
，
據
理
查
﹒
史
溫
斯
海
德
的
君
法
，
用
以
證
明
神
獨
一
性

的
若
平
論
證
'
並
不
是
一
些
證
明
，
而
是
一
些
辯
證
論
證
。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都
是
不
會
排
斥
反
面
的
可
能
性

為
真
的
論
證
;
不
然
，
就
是
一
些
無
法
用
那
時
代
的
語
言
，
以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的
論
證
。
有
時
餒
，
重
點
放

在•• 

假
恕
我
們
亦
能
器
識
任
何
的
實
體
。
理
直
﹒
比
林
翰
會
主
張
，
如
果
我
們
亦
能
認
識
任
何
實
體
，
那
麼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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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便
不
能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
一
神
論
是
一
個
信
仰
的
問
題
，
不
是
哲
學
證
朗
的
問
題
。

把
「
神
存
在
這
類
命
題
，
貶
低
成
信
仰
的
範
域
|
i

蛇
處
，
「
神
」
這
個
字
，
是
當
成
指
涉
至
高
的
唯

一
的
存
有
來
理
解
i
l

並
不
意
味
，
任
何
的
哲
學
家
，
曾
懷
疑
這
些
命
題
的
真
:
它
只
意
殊
贊
，
他
不
認
為
，

這
類
命
題
可
以
符
到
證
朗
。
儘
管
這
樣
，
就
芳
平
形
上
學
的
論
證
而
言
，
這
種
懷
疑
論
的
態
度
，
對
不
同
的
哲

學
家
來
說
，
無
疑
，
是
和
主
張
信
仰
首
位
的
各
種
不
同
程
度
結
合
贊
。
一
個
文
學
院
的
講
師
、
或
教
授
，
或
許

會
以
純
邏
輯
的
理
由
，
來
質
問
形
上
學
論
證
的
有
效
性
;
而
一
個
神
學
家
，
或
許
會
也
在
意
於
強
調
人
類
理
性

的
懦
弱
，
信
仰
的
崇
高
，
以
及
啟
示
真
理
的
超
越
性
。
例
如•. 
羅
勃
﹒
霍
爾
寇
特
(
悶
。t
o耳
目
。
持
。
3
會
設

定
一
種
過
其
於
，
以
及
優
越
於
自
然
邏
輯
的
「
信
仰
邏
輯
」
。
他
當
然
已
否
定
，
若
干
，
一
個
神
論
論
證
的
證
明
性

。
聽
者
分
析
命
題
，
才
是
絕
對
確
實
的
@
在
傳
統
論
證
'
神
的
存
在
時
，
所
應
用
的
因
果
原
理
可
不
是
一
種
分

析
命
題
。
從
此
，
使
產
生
了•• 

哲
學
對
神
存
在
的
論
證
，
都
無
法
超
過
概
然
論
證
。
然
而
，
神
學
卸
是
優
於
哲

學
;
而
且
，
在
教
理
神
學
的
範
域
裹
，
我
們
能
夠
君
到
，
一
種
優
於
哲
學
上
所
應
用
的
自
然
邏
輯
的
邏
輯
運
作

。
霍
爾
痞
特
認
為
，
從
「
三
位
一
體
」
(
品
。
吋
旦
旦
司
)
的
教
羲
君
來
。
特
別
在
神
學
上
已
超
趣
了
矛
盾
原
理

，
是
很
清
鍾
的
。
因
此
，
我
的
論
點
是
，
受
唯
名
論
者
批
判
形
上
學
「
論
證
」
所
影
響
的
神
學
家
，
並
非
不
以

訴
諸
邏
輯
，
來
支
持
他
們
的
批
判
;
不
過
，
毋
寧
是
，
這
種
哲
學
的
相
對
懷
疑
論
，
必
不
可
輕
鬆
的
君
成
，
己

對
公
認
是
事
實
的
述
旬
，
懷
有
一
種
懷
疑
論
的
姿
態
。
或
者
，
君
成
是
一
種
看
意
把
教
理
神
學
，
貶
低
成
推
測

的
範
域
的
神
學
述
旬
。

當
然
，
接
納
這
種
、
或
那
種
唯
名
論
者
的
立
場
，
可
本
意
味
，
一
個
特
定
的
思
想
家
，
會
接
納
奧
故
己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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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
的
所
有
的
立
場
。
例
如
，
曾
作
為
英
國
方
濟
會
士
的
「
鄉
民
」
的
洛
汀
坦
的
若
望
已
。
宮
。
同
同
皇
宮
間
，

g
p

死
於
二
二
四
八
年
)
，
便
懷
疑
神
的
獨
一
性
論
證
的
證
明
性
;
不
過
，
他
卸
駁
斥
道
德
法
則
單
依
賴
神

的
意
志
這
個
見
解
。
另
一
位
方
濟
會
士
巴
朔
旦
斯
的
若
望
已
。

E

旦
因
。
凹
的
。-
F
死
於
二
二
四
七
年
)
，

也
質
疑
形
上
學
對
神
的
存
在
、
一
體
性
與
無
限
性
證
明
的
論
證
性

u

不
過
，
他
卸
把
這
種
批
判
態
度
，
和
對
斯

考
特
學
派
各
樣
立
場
的
接
受
，
于
以
併
合
。
斯
考
特
主
義
在
方
濟
修
會
中
，
當
然
大
有
影
響
力
，
而
且
，
它
會

造
就
方
濟
﹒
梅
羅
尼
斯
(
咐
，B
E
E

丘
吉

a
B
E
g
-

大
約
死
於
二
一
三
八
年
)
、
「
溫
雅
博
士
」
(
口
。o
t

g

門
已
旦
旦
旦
口
5
)

、
安
束
后
﹒
安
德
赫
(
K
F
E。戶
口
。
〉
且
門
少
大
約
死
於
二
二
二
0
年
)
，
以
及
「
精
敏

博
士
」
(
口
。
丘
。
同ω
呂
立
D
n
E
ω
)瑪
爾
西
亞
的
方
濟
(
旬
，EE
E

血
。
Z
R

立
志
這
類
的
哲
學
家
。
因
此
，

唯
一
可
預
期
的
是
，
我
們
應
該
找
出
會
合
與
混
雜
在
瑞
帕
的
若
望
已
。
宮
。
內
臣
。
也
l
|
他
在
十
四
世
紀

後
半
葉
的
初
期
，
曾
在
巴
黎
作
過
演
講
|
|
，
以
及
故
底
亞
的
彼
得

(
3
仲
叩
門
丘
安
旦

F

死
於
一
囚
一
0

年
)
這
類
思
想
家
里
面
的
斯
考
特
學
派
與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思
想
路
向
。
此
外
，
在
某
些
情
況
，
亦
即
奧
古
斯
丁

的
作
品
與
奧
故
主
義
兩
者
，
已
影
響
一
位
思
想
家
的
情
況
，
要
在
任
何
既
定
的
點
上
，
判
斷
哪
種
影
響
比
較
濃

烈
，
始
終
是
不
容
易
的
。
例
如
，
多
瑪
斯
﹒
布
拉
德
華
底
納
(
吋

Z
B
E

∞
且
也
違
背
已
古
♂
大
約
是
二
一
九

。
|
一
三
四
九
年
)
為
辯
護
他
的
神
學
決
定
論
的
教
義
，
便
訴
諸
奧
古
斯
丁
;
不
過
，
卸
很
難
說
，
他
們
本
身

所
接
受
奧
古
斯
丁
的
作
品
，
已
影
響
他
到
什
麼
程
度
，
以
及
，
在
他
對
奧
古
斯
丁
的
詮
釋
上
，
奧
故
主
義
者
對

神
的
全
能
與
神
的
意
志
的
強
調
，
也
影
響
他
到
什
麼
程
度
。
再
說
，
旦
彌
尼
的
葛
刺
哥
旦
(
的
片
。
m
R
呵
。
h

E
S
E
F

死
於
一
三
五
八
年
)
|
|
他
作
過
奧
古
斯
丁
隱
士
修
會
的
會
長
(
的g
R

丘
。
土
冒
出

O
H
E
Z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奧坎主義者的運動

〉
口
m
c
丘
吉

0
)
|
|
'
為
了
辯
護
他
右
關
直
覺
首
位
與
普
遍
語
詞
的
「
記
號
」
功
能
學
說
，
也
訴
諸

奧
古
斯
丁
。
不
過
，
要
決
定
他
怎
樣
揉
用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立
場
，
而
後
企
圖
用
奧
古
斯
丁
的
面
紗
來
遮
蓋
他
們

|
i
因
為
，
他
本
人
是
奧
古
斯
丁
修
會
的
一
個
會
員
|
|
;
以
及
，
他
是
怎
樣
真
正
相
信
，
他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作
品
里
，
已
找
到
奧
故
的
哲
學
早
已
使
他
想
起
的
若
干
立
場
，
封
是
有
困
難
的
。
道
明
會
士
羅
勃
﹒
霍
爾
寇
特

甚
至
嘗
試
指
明
，
在
他
的
清
晰
的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學
說
中
，
有
些
並
未
和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的
心
意
，
有
真
正

的
不
同
。

為
要
指
明
奧
故
主
黨
，
或
者
特
別
結
合
俗
世
聖
職
者
的
唯
名
論
，
已
深
深
滲
透
虔
敬
的
修
會
，
我
們
已
經

講
論
得
夠
多
。
它
的
影
響
，
不
僅
會
在
奧
故
本
人
曾
經
隸
屬
的
方
濟
修
會
，
而
且
，
也
會
在
道
明
修
會
與
其
它

修
會
一
破
感
受
到
。
當
然
，
在
這
同
時
，
依
然
堅
持
的
，
乃
是
傳
統
的
思
想
路
向
。
尤
其
，
在
擁
有
一
個
正
式
博

士
(
。
古
巴
巴
巴
。
丘
。
門
)
的
修
會
里
，
如
同
道
明
修
會
擁
有
多
瑪
斯
，
更
是
這
樣
。
例
如
，
以
奧
古
斯
丁
修

會
的
隱
士
來
說
，
他
們
便
把
羅
馬
的
基
爾
斯
(
訂
戶
3

。
閃
閃
。
自
0
)
，
若
成
是
他
們
的
博
士
。
我
們
已
瞭
解
旦

彌
尼
的
葛
刺
哥
旦
i
l

他
從
二
三
五
七
到
一
一
一
一
五
八
年
，
做
過
這
個
修
會
的
會
長
l
l
;

曾
經
受
奧
坎
主
義
的

影
響
。
不
過
，
葛
利
哥
里
的
前
一
任
會
臣
民
(
一
三
四
五
i
一
三
五
七
年
)
史
特
拉
斯
勃
格
的
多
瑪
斯
(
吋
Z
t

g
g

丘
旦
旦
忌
。
口
品
)
，
卸
以
效
忠
羅
馬
的
基
爾
斯
的
名
義
，
試
圖
保
護
這
個
修
會
免
受
唯
名
主
義
者
的

影
響
。
事
實
上
，
想
阻
止
或
根
絕
唯
名
論
的
影
響
，
證
明
是
不
可
能
的
。
不
過
，
這
個
修
會
擁
有
一
個
正
式
博

士
此
件
事
實
，
無
疑
，
已
在
這
個
稱
號
上
促
進
某
種
穩
健
的
作
風
;
「
新
派
」
的
同
情
者
，
便
衛
著
這
個
稱
號

，
接
受
比
較
極
端
的
唯
名
主
義
者
的
立
場
。

。
同
ω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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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向
我
們
所
見
，
在
唯
名
論
者
、
或
奧
故
主
義
者
當
中
的
一
個
共
同
因
素
，
就
是
他
們
對
「
代
用
」
理
論

的
強
調
;
亦
即
對
一
個
命
題
中
的
語
詞
，
賴
以
代
表
事
物
的
不
同
芳
式
作
分
析
。
然
而
，
顯
然
的
是
，
唯
有
論

到
像
奧
坎
這
類
哲
學
家
曾
主
張
，
一
個
普
遍
語
詞
、
或
類
名

(
n
z
g
g
s
0
)，
在
命
題
中
代
表
若
干
個
別
的

事
物
，
而
且
，
單
單
代
表
若
干
個
別
的
事
物
，
一
個
人
才
有
理
由
講
論
「
唯
名
論
」
，
或
|
|
如
果
偏
好
的
話

|
|
概
念
主
義
。
唯
名
論
者
隨
同
這
個
學
說
，
也
就
是
，
普
遍
性
在
它
們
(
按
:
語
詞
)
的
邏
輯
功
能
上
，
抵
屬

於
語
詞
，
也
有
意
主
張

•• 

祇
有
可
以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的
那
些
命
題
，
才
是
絕
對
確
實
的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認
為
，
除
非
不
矛
盾
就
無
法
陳
述
反
面
，
否
則
，
一
個
述
旬
的
具
，
就
不
是
絕
對
確
實
的
。
現
在
，
他
們
卸
認

為
，
沒
有
一
個
因
果
關
聯
的
述
旬
，
能
夠
是
這
種
類
的
述
句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的
共
相
理
論
，
已
導
使
唯
名

論
者
對
因
果
關
係
，
作
一
種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分
析
。
此
外
，
只
要
從
現
象
到
本
體
的
推
論
，
是
一
種
從
果
到
困

的
推
論
;
那
麼
，
這
種
分
析
，
也
會
影
響
唯
名
論
者
對
實
體
|
附
質
形
上
學
的
見
解
。
因
此
，
一
芳
面
，
如
果

若
干
的
分
析
命
題
，
在
命
題
可
以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的
意
義
上
，
抵
是
絕
對
確
實
的
，
而
另
一
芳
面
，
若
干
布

關
因
果
關
係
的
述
句
，
都
是
一
些
經
驗
的
或
歸
納
的
推
廣
|
|
它
們
頂
多
只
享
有
一
種
很
高
的
概
然
性i!
'

那
麼
，
就
會
導
致.• 

依
賴
因
果
原
則
的
應
用
，
以
及
依
賴
實
體
|
附
質
形
上
學
的
若
干
傳
統
形
上
學
論
證
'
便

不
會
是
絕
對
確
實
的
。
於
是
，
例
如
，
論
到
神
存
在
的
若
干
述
旬
，
唯
名
論
者
便
會
聲
稱
，
他
們
不
會
把
它
們

的
確
實
性
，
歸
功
於
在
博
得
他
們
的
好
感
上
所
能
夠
引
證
的
任
何
的
哲
學
論
證
;
而
是
歸
因
於
它
們
都
是
基
督

徒
神
學
，
所
教
示
的
信
仰
真
理
這
一
件
事
實
。
這
種
立
場
，
自
然
而
然
，
容
易
在
哲
學
與
神
學
之
間
，
引
進
一

種
尖
銳
的
差
異
。
當
然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哲
學
與
神
學
之
間
，
始
終
已
經
被
承
認
右
一
種
尖
銳
的
差
異
;
也

第三告西洋哲學史



奧故主義者的運動

就
是
，
在
這
個
蠢
蠢
上
，
亦
即
接
受
一
個
作
為
抵
是
某
人
自
己
推
理
過
程
的
結
果
的
述
旬
，
以
及
接
受
一
個
有

關
神
的
權
柄
的
述
旬
之
間
，
始
終
已
經
被
承
認
有
一
種
差
異
。
不
過
，
一
個
像
阿
奎
納
這
類
的
思
想
家
，
卸
早

已
漲
信
，
要
證
明
像
「
一
位
能
夠
作
一
種
啟
示
的
神
存
在
著
」
這
個
述
旬
的
「
信
仰
序
曲
」
'
是
有
可
能
的
。

當
然
，
阿
奎
納
也
深
信
，
信
仰
的
行
動
，
包
涵
超
自
然
的
恩
寵
;
不
過
，
問
題
卸
是

•• 

即
使
在
大
多
數
的
實
際

個
案
裹
，
在
一
個
人
理
解
|
|
如
果
他
一
直
提
到
，
或
者
理
解
到
l
l

這
問
題
的
若
干
證
明
以
前
，
超
自
然
的

信
仰
，
已
很
有
呆
效
了
，
他
仍
然
會
承
認
在
邏
輯
上
，
用
信
仰
行
動
來
預
設
的
確
實
真
理
，
乃
是
可
嚴
格
證
朗

的
。
然
而
，
在
唯
名
論
者
的
哲
學
里
，
均
不
把
「
信
仰
的
序
曲
」
'
當
成
是
可
嚴
格
證
明
的
。
因
而
，
便
打
斷

了
哲
學
與
神
學
之
間
的
這
座
橋
模
(
也
就
是
，
只
要
信
仰
要
求
超
自
然
的
恩
寵
時
，
人
就
有
資
格
來
講
一
座
「

橋
標
」
)
。
不
過
，
唯
名
論
者
卸
不
關
心
「
護
教
論
的
」
若
干
考
慮
。
在
中
世
基
督
徒
的
歐
洲
，
護
教
論
已
經

不
是
爾
後
年
代
的
神
學
與
天
主
教
哲
學
家
所
同
接
關
心
的
一
個
問
題
@

我
在
先
前
對
唯
名
論
者
立
場
的
描
述
裹
，
已
使
用
「
唯
名
論
者
」
造
字
詞
來
意
指•• 

徹
底
的
唯
名
論
者
，

或
曾
展
述
唯
名
論
的
潛
能
的
思
想
家
，
或
「
理
想
的
」
唯
名
論
者
，
亦
即
「
純
血
統
」
(
M
M
C
『
m
m
D
m
)的

唯
名
論
者
。
在
較
早
的
時
候
，
我
已
評
論
，
並
非
奧
故
主
義
者
運
動
積
極
影
響
的
，
以
及
在
某
些
芳
臣
，
可
以

稱
他
們
為
「
唯
名
論
者
」
的
思
想
家
，
都
採
用
奧
故
的
所
有
立
場
。
不
過
，
(
我
倒
希
望
)
，
對
這
兩
個
曾
和

此
運
動
有
關
聯
的
思
想
家
，
也
就
是
對
彌
勒
古
的
芳
草
已
皂
白
。
同
巴
叩
門2
。
自
己
與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

z
n
g
z
ω

。
同
〉
C
H
B
g
z
2
)
|
|
後
者
，
尤
其
是
一
個
極
端
論
者
|
|
的
哲
學
觀
念
作
某
種
解
說
，
將

是
宿
舟
的
。
熟
悉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的
哲
學
，
是
一
種
驅
散
這
個
幻
相
，
亦
即
在
中
世
哲
學
里
，
並
沒
有
關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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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干
重
要
論
題
的
各
樣
意
見
的
有
效
手
段
i
l

如
果
仍
然
需
要
更
進
一
步
的
手
段
的
話
。
我
在
概
述
這
兩
個
人

的
思
想
以
後
，
就
會
用
有
關
唯
名
論
在
各
大
學
里
，
特
別
是
，
在
十
四
世
紀
後
半
葉
與
+
五
世
紀
中
葉
，
所
建

立
若
干
新
大
學
里
的
影
響
作
些
許
論
述
，
來
結
束
這
一
章
。

第三卷

-
一

l西洋哲學史

彌
勒
古
的
若
望
l
|
他
似
乎
是
一
個
西
妥
教
團
的
聖
職
者
(
已
早
已
立
自
;
人
稱
他
為
「
白
求
僧
侶
目
。
B

D
P
n
z
g
丘
吉
丘
)
|
|
在
巴
黎
聖
﹒
伯
納
的
西
妥
教
學
院

(
5
o
c
m
Z
Z
E
D
n
。

-
z
m
o
c凹的
?
白
白
，

宮
門
已
)
，
曾
發
表
有
關
彼
得
﹒
隆
巴
特

(
3
佇
立
戶
。
B
E

且
)
的
「
言
語
錄
」
的
演
講
。
在
這
些
於
三
二
四

四
!
五
年
間
所
發
表
的
演
講
中
，
存
在
著
兩
種
說
法
。
彌
勒
古
的
若
望
在
他
的
許
多
命
題
受
到
直
接
的
攻
擊
時

，
曾
對
他
的
立
場
提
出
一
種
解
釋
與
辯
護
。
不
過
，
儘
管
這
樣
，
在
一
三
四
七
年
，
當
時
的
大
學
兼
神
學
院
院

長
，
卸
譴
責
了
四
十
一
條
命
題
。
這
曾
使
若
望
發
表
另
一
份
作
品
，
來
辯
解
他
的
立
場
戰
這
兩
本
八
護
教
論

V

l
l

第
一
本
是
闡
昕
、
或
辯
護
六
十
三
條
可
疑
的
命
題
，
第
三
木
，
也
為
被
譚
責
的
四
十
一
條
命
題
作
同
樣
的

工
作
|
|
是
由
斯
蒂
格
縷
勒
(
可
﹒
的Z
m
B
E
H
O門)
編
華
的
。
@

彌
勒
古
的
若
望
區
分
了
兩
類
型
的
知
識
;
而
且
，
他
是
根
攘
我
們
對
若
干
不
同
命
題
作
贊
同
的
性
質
，
來

區
分
它
們
。
有
時
候
，
我
們
的
贊
間
是
「
開
明
的
」
;
他
說
，
還
是
意
指
:
不
怕
錯
誤
|
|
不
管
是
實
際
的
，

或
潛
在
的
!
!
而
呈
現
的
。
而
其
它
時
候
，
例
如
，
就
懷
疑
或
就
輿
論
來
說
，
我
們
的
贊
同
，
均
是
帶
有
或
實

際
的
，
或
潛
在
的
對
錯
誤
的
恐
懼
。
不
過
，
作
進
一
步
的
區
分
，
均
是
有
必
要
的
。
有
時
候
，
由
於
我
們
清
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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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
解
了
我
們
所
贊
同
的
命
題
為
自
明
真
理
，
我
們
才
會
不
怕
錯
誤
的
給
予
贊
同
。
這
是
就
矛
盾
原
理
，
以
及
就

至
終
可
被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的
那
些
原
則
與
結
論
而
昔
日
，
所
發
生
的
事
。
如
果
我
們
明
白
，
一
個
命
題
是
依
賴

、
或
者
可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
那
麼
我
們
就
明
白
，
這
個
命
題
的
反
面
，
也
就
是
，
它
的
否
定
，
乃
是
不
可
想

像
的
與
不
可
能
的
。
然
而
，
在
其
它
時
候
，
我
們
可
不
怕
錯
誤
，
對
實
質
上
，
真
相
並
不
明
顯
的
若
干
命
題
，

給
于
贊
同
;
可
是
，
它
卸
是
靠
不
可
辯
駁
的
見
證
來
擔
保
的
。
有
關
信
仰
的
啟
示
真
理
，
就
屬
於
這
一
種
。
例

如
，
我
們
只
有
靠
啟
示
，
才
知
道
一
神
里
有
三
個
位
格
。

因
此
，
到
目
前
為
丘
，
我
們
不
考
慮
信
仰
的
啟
示
真
理
，
就
會
不
怕
錯
誤
的
贊
同
若
干
的
命
題
|
|
因
為

，
它
們
可
以
化
約
成
首
要
的
自
明
原
理
，
即
矛
盾
原
理
|
!
以
及
害
怕
錯
誤
而
贊
同
若
干
的
命
題
(
例
如

•. 

「

遠
方
的
那
個
對
象
，
大
概
是
一
條
牛
。
」
)
彌
勒
古
﹒
若
望
稱
第
一
種
的
贊
同
，
為
「
明
顯
的
贊
同
」(
m
g
v

g
m
z
ω
2
E
O
E
2
)
;
第
二
種
的
贊
同
，
為
「
不
明
顯
的
贊
同
」

(
g
z
g
g

一
戶
自
己
已
。
丘2
)

。
不
過

-
，
我
們
現
在
必
氯
區
分
兩
種
「
明
顯
的
贊
同
」
。
首
先
，
在
這
個
措
辭
最
嚴
格
與
最
適
當
的
意
義
上
，
是
有

許
多
明
顯
的
贊
同
。
這
種
贊
同
，
是
針
對
矛
盾
原
理
，
針
對
可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的
若
干
原
則
，
以
及
針
對
依

賴
矛
盾
原
理
的
若
干
結
論
而
提
出
的
。
就
這
類
命
題
而
論
，
我
們
擁
有
「
最
佳
的
明
證
性
」

(
2
E
O
E
E

M
E
片
古
巴
巴
忌
。
其
次
，
有
許
多
贊
同
，
確
實
是
不
怕
錯
誤
而
提
出
的
;
不
過
，
它
們
均
不
是
因
命
題
和
矛
盾

原
理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而
提
出
的
。
如
果
我
贊
同
一
個
以
經
驗
為
基
礎
的
命
題
(
例
如•• 

「
有
許
多
石
頭
」
)
;

那
麼
，
我
就
不
是
怕
錯
誤
才
贊
同
它
，
而
是
因
為
我
經
驗
了
外
在
的
世
界
，
不
是
因
為
這
個
命
題
可
以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才
贊
同
它
。
就
這
類
命
題
而
論
，
我
們
擁
有
的
，
並
不
是
「
最
佳
的
明
證
性
」
，
而
是
「
自
然
的
明

第九章.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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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性
」
(
2
E
g
z
m
S
Z
門
凶
口ω
)
。
彌
勒
古
﹒
若
望
把
這
種
「
自
然
的
明
證
性
」
'
界
定
成
.. 

我
們
不
怕

有
任
何
錯
誤
，
而
藉
以
贊
同
一
個
事
物
的
存
在
的
明
證
性
;
這
種
贊
同
，
是
由
若
干
自
然
而
然
迫
使
我
們
贊
同

的
因
素
所
促
成
的
。

以
上
所
述
，
對
若
望
的
人
的
贊
同
的
學
說
，
是
來
自
於
他
的
第
一
次
辯
護
。
他
在
那
襄
解
釋
第
四
十
四
條

命
題
;
這
條
命
題
，
早
已
變
成
一
個
攻
擊
的
目
標
。
這
條
命
題
這
樣
寫
著

.• 

「
我
們
尚
未
從
本
身
是
自
闋
的
，

或
者
，
從
一
種
我
們
可
以
化
約
成
首
要
原
理
的
確
實
明
證
性
的
命
題
，
去
證
實
以
下
各
點

•• 

神
存
在
;
有
一
個

最
完
美
的
存
有
者
;
某
個
事
物
是
另
一
個
事
物
的
原
因
;
任
何
受
造
的
事
物
都
有
一
個
原
因
，
並
且
不
能
無
限

追
溯
;
一
個
事
物
無
法
像
一
個
總
體
原
因
，
以
產
生
某
種
比
它
本
身
還
高
貴
的
事
物
;
或
者
，
我
們
不
可
能
把

比
現
今
存
在
的
任
何
事
物
還
高
貴
的
事
物
製
造
出
來
。
」
因
此
，
有
關
神
存
在
的
若
干
證
閉
，
尤
其
，
不
是
依

賴
一
些
自
明
的
命
題
，
或
依
賴
一
些
我
們
能
夠
把
它
們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l
l

它
是
首
要
的
自
明
原
理
|
|
的

命
題
。
若
望
的
對
手
，
都
把
他
的
學
說
詮
釋
成
這
個
意
涵

•• 

沒
有
一
種
關
於
神
的
存
在
證
明
，
是
屬
於
這
一
類

的
，
亦
即
它
一
經
理
解
就
強
迫
贊
同
，
以
及
，
就
哲
學
而
言
，
我
們
並
無
法
確
定
神
的
存
在
。
若
望
在
同
答
上

便
注
意
到
，
神
存
在
的
證
明
，
都
依
賴
若
經
驗
，
而
且
，
我
們
也
不
能
把
本
身
是
經
驗
世
界
的
結
果
的
命
題
，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
然
而
，
從
他
的
一
般
學
語
里
，
卸
可
清
楚
君
出•. 

他
使
這
個
一
般
規
則
有
一
個
例
外
，
也

就
是
，
可
以
論
斷
這
個
思
想
家
、
或
講
話
者
的
存
在
。
如
果
我
說
:
我
否
認
，
甚
或
懷
疑
我
自
己
的
存
在
。
那

麼
，
我
便
自
相
矛
盾
。
因
為
，
我
若
沒
有
肯
定
我
的
存
在
，
我
便
無
法
否
認
，
甚
或
懷
疑
我
的
存
在
。
在
這

一
點
上
，
彌
勒
古
﹒
若
望
會
追
隨
奧
古
斯
丁
。
不
過
，
這
種
特
殊
的
命
題
，
卸
能
自
立
自
足
。
我
們
不
能
把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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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身
是
感
覺
經
驗
的
結
果
，
或
者
對
外
在
世
界
的
經
驗
的
任
何
其
它
命
題
，
還
原
成
矛
盾
原
理
。
因
此
，
這

一
類
的
命
題
，
都
未
享
有
「
最
佳
的
朋
證
性
」
。
不
過
，
芳
草
卸
否
認
，
他
意
指
所
有
這
一
類
的
命
題
，
都

是
可
疑
的
。
它
們
並
未
享
有
「
最
佳
的
明
詮
性
」
，
不
過
，
它
們
卸
是
享
有
「
自
然
的
朋
證
性
」
。
雖
然
以

外
在
世
界
的
經
驗
為
基
礎
的
命
題
，
都
不
像
矛
盾
原
理
是
明
顯
的
那
攘
的
明
顯
;
但
是
「
從
這
里
卸
不
會
導

致•• 

比
起
關
於
第
一
原
理
，
我
們
必
讀
愈
發
的
懷
疑
它
們
。
從
這
裹
，
顯
然
我
並
不
打
算
否
認
任
何
的
經
驗

，
任
何
的
知
識
，
以
及
任
何
的
證
攘
。
甚
至
，
很
顯
然
，
針
對
下
述
人
士
，
我
完
全
支
持
反
面
的
意
見
:
他

們
會
說
，
有
一
個
人
，
或
有
一
個
石
頭
在
，
他
們
並
不
清
楚
;
這
是
基
於
在
他
們
看
來
，
情
形
似
乎
是

•• 

這
些

事
物
，
不
真
是
這
樣
，
卸
這
樣
存
在
著
。
我
沒
有
意
思
要
否
認

•• 

這
些
事
物
，
是
我
們
有
目
共
睹
的
，
而
且
是

我
們
認
識
的
;
不
過
，
我
卸
只
想
否
認
:
我
們
無
法
靠
最
高
類
的
知
識

(
2凹
呂
立
"
芯
片Z
且
自
己
，
去
認
識

它
們
。
」

第九章

因
此
，
若
干
的
分
析
命
題
，
也
就
是
說
，
靠
分
析
，
便
可
以
還
原
成
自
朗
的
矛
盾
原
理
的
那
些
命
題
，
都

是
絕
對
確
實
的
;
而
且
，
這
種
絕
對
的
確
實
性
，
也
附
屬
於
各
人
對
他
自
己
存
在
的
肯
認
上
。
除
了
這
個
最
後

的
肯
認
，
所
有
的
命
題
l
|

它
們
都
是
經
驗
世
界
的
結
果
，
以
及
表
現
了
對
世
界
實
驗
性
的
認
識
|
|
'
抵
享

有
「
自
然
的
朋
證
性
」
。
不
過
，
彌
勒
古
﹒
若
望
把
「
自
然
的
明
證
性
」
意
指
成
什
麼
呢
?
這
難
道
低
意
昧
著

•• 

我
們
由
於
對
贊
同
有
一
種
天
生
難
以
避
免
的
傾
向
，
使
自
動
表
示
我
們
的
贊
伺
嗎
?
如
果
是
這
樣
，
它
難
道

會
、
或
者
不
會
導
致
我
們
提
出
這
種
贊
同
的
命
題
，
都
是
確
實
的
嗎
?
若
望
承
認
，
就
某
些
經
驗
命
題
而
論
，

錯
誤
是
可
能
的
:
不
然
，
他
幾
乎
就
不
能
做
。
另
一
芳
面
，
他
邦
主
張

•• 

「
我
們
在
許
多
符
合
我
們
經
驗
的
事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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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
命
題
〉
上
，
可
不
會
犯
錯
。
」
再
者
，
除
非
他
已
準
備
承
認
，
他
的
對
手
早
就
正
確
地
詮
釋
他
的
學
說
;

不
然
，
他
幾
乎
不
可
能
講
說
任
何
其
它
的
東
西
。
不
過
，
似
乎
清
婪
的
是
，
彌
勒
古
﹒
若
望
會
接
受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學
說
，
亦
即
神
在
沒
有
對
象
時
，
也
能
夠
脊
妙
地
引
生
，
並
且
保
存
外
在
世
界
的
敏
感
知
識
。
他
在
言
語

錄
評
註
的
開
端
，
使
處
理
了
這
個
論
題
。
因
此
，
這
樣
說
大
概
是
穩
妥
-
的.. 

對
他
來
說
，
「
自
然
的
明
證
性
」

'
乃
一
意
指
著
，
如
果
神
行
了
一
件
杏
蹟
'
我
們
就
可
能
會
犯
錯
，
但
是
我
們
天
生
即
會
贊
同
我
們
知
覺
的
事
物

的
存
在
。
在
神
施
行
這
攘
的
一
個
奇
蹟
的
觀
念
上
，
是
沒
有
矛
盾
的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不
僅
在
確
實
的
感
受

，
而
且
，
也
在
擁
有
客
觀
與
明
顯
的
確
實
性
這
個
意
義
上
，
使
用
「
確
實
的
」
這
個
字
語
;
那
麼
，
我
們
便
確

定
了
矛
盾
原
理
，
而
且
也
確
定
了
可
以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的
若
干
命
題
，
並
且
，
各
人
都
確
定
他
自
己
的
存
在

:
靠
肯
定
某
人
自
己
存
在
的
命
題
和
矛
盾
原
理
的
關
係
'
就
可
顯
示
有
關
某
人
自
己
存
在
的
直
觀
的
確
實
性
。

不
過
，
不
管
我
們
可
能
「
覺
得
」
多
麼
確
實
，
我
們
卸
未
確
定
眾
外
在
事
物
的
存
在
。
如
果
我
們
想
引
進
笛
卡

兒
假
定
的
「
惡
靈
」

(
2
口
阱
。
巴5
)
;

那
麼
，
我
們
便
能
夠
說
:
對
彌
勒
古
﹒
若
望
而
昔
日
，
除
非
神
保
證

我
們
外
在
世
界
是
存
在
著
;
不
然
，
我
們
就
未
確
定
它
的
存
在
。
因
此
，
所
有
關
於
神
存
在
的
證
明
|
|
全
依

賴
我
們
對
外
在
世
界
的
認
識
|
|
，
都
是
不
確
定
的
。
至
少
，
在
可
以
把
它
們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
或
倩
賴
矛

盾
原
理
的
意
義
上
，
它
們
都
不
是
「
確
定
的
」

2
0
臣
。

S
H
Z

丘
吉
)
。
若
望
在
他
的
首
次
辯
護
里
，
使
公
開

說
:
「
神
存
在
」
這
個
命
題
的
反
面
，
包
漏
了
一
種
矛
盾
。
不
過
，
他
卸
繼
續
陳
述

•• 

這
種
命
題
，
並
未
享
有

附
屬
於
第
一
原
理
的
明
證
性
。
為
什
麼
沒
有
呢
?
因
為
，
縱
使
，
「
我
們
不
會
在
符
合
我
們
經
驗
的
許
多
事
情

(
命
題
)
上
犯
錯
」
，
我
們
卸
會
藉
反
省
感
覺
經
驗
的
資
料
，
得
到
在
這
類
命
題
上
所
表
現
的
知
識
。
他
難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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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指
我
們
會
在
若
干
個
別
的
經
驗
判
斷
上
犯
錯
，
不
過
，
就
神
存
在
這
類
的
一
個
結
論
而
言

l
l
l

它
接
續
感
官

經
驗
的
總
體
性
，
而
非
接
續
若
干
個
別
的
經
驗
判
斷
|
|
'
我
們
卸
不
會
?
在
這
方
面
，
沒
者
對
象
呈
現
時
，

我
們
擁
有
感
官
經
驗
的
可
能
性
如
何
?
無
疑
，
這
是
一
種
有
限
度
的
可
能
性
;
而
且
，
就
感
官
經
驗
的
總
體
性

而
-
z
7我
們
沒
有
理
由
假
定
它
是
一
種
現
實
性
。
畢
竟
，
它
卸
依
然
是
一
種
可
能
性
。
我
不
明
白
，
有
關
神
存

在
的
傳
統
證
明
，
怎
會
擁
有
比
道
德
確
實
性
還
犬
的
確
實
性
;
或
者
|
!
如
果
你
喜
歡
|
|
有
關
若
望
的
前
提

那
至
高
的
概
然
性
。
他
在
辯
護
上
，
或
許
會
嘗
試
使
它
擁
有
這
兩
種
方
式
，
來
為
他
的
立
場
辯
解
;
不
過
，
似

乎
清
楚
的
是•• 

對
他
來
說
，
神
存
在
的
證
閉
，
在
他
理
解
是
確
定
的
這
個
意
義
上
說
，
卸
不
是
確
定
的
。
我
認

為
，
不
考
慮
若
望
在
他
所
說
的
話
裹
，
究
竟
是
對
或
錯
這
個
問
題
，
如
果
他
早
就
公
開
承
認
，
對
他
來
說
，
以

感
官
經
驗
為
基
礎
的
神
存
在
證
閉
，
並
不
是
絕
對
確
實
的
;
那
麼
，
他
就
會
比
較
一
致
些
。

照
彌
勒
古
的
若
望
的
話
說
，
因
果
原
則
不
是
分
析
的
;
這
也
就
是
說
，
在
否
定
因
果
原
則
，
便
包
涵
一
種

矛
盾
的
情
形
下
，
就
不
能
夠
把
它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
或
指
出
它
是
依
靠
矛
盾
原
理
。
另
一
方
面
，
它
不
會
導

致
:
我
們
必
讀
模
擬
因
果
原
則
的
真
;
即
使
我
們
沒
有
得
到
「
最
佳
的
朋
證
性
」
，
我
們
卸
擁
有
「
自
然
的
朋

證
性
」
。
再
者
，
這
個
問
題
，
也
正
確
產
生
了
「
自
然
的
明
證
性
」
所
意
指
的
事
物
。
它
幾
乎
不
能
夠
意
味
成

客
觀
的
不
可
辯
駁
的
明
證
性
。
因
為
，
如
果
因
果
原
則
的
真
理
是
那
麼
客
觀
的
清
晰
，
那
麼
，
人
就
大
概
不
可

能
會
否
認
它
;
而
且
，
它
的
反
面
，
也
是
無
法
想
像
的
。
當
然
，
它
會
導
致

•• 

它
的
朋
證
性
，
可
以
化
約
成
矛

盾
原
理
的
朋
證
牲
。
當
芳
草
講
到

.• 

「
芳
干
原
因
自
然
而
然
強
迫
贊
同
」
時
，
他
君
起
來
很
像
有
這
個
意
思.. 

儘
管
我
們
會
推
恕
，
因
果
法
則
的
可
能
性
，
不
是
真
實
的
;
但
是
，
依
我
們
的
本
性
，
在
具
體
環
境
里
，
卸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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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得
不
以
它
就
像
是
真
的
來
思
想
與
行
動
。
從
這
里
，
顯
然
就
會
導
致

•• 

對
於
既
有
的
實
際
目
的
而
言
，
依
賴

因
果
原
則
的
右
效
性
的
神
存
在
證
明
，
都
是
「
明
證
的
」
;
不
過
，
我
們
仍
然
會
臆
想
，
它
們
並
不
+
分
有
力

。
或
許
，
還
不
過
是
在
表
示
，
神
存
在
的
證
明
，
例
如
，
就
不
會
像
一
個
會
逼
人
贊
同
的
數
學
定
理
，
強
迫
人

來
贊
同
。
若
望
的
對
手
，
都
把
他
理
解
成
有
這
個
意
味•. 

人
們
無
法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
因
而
，
神
的
存
在
，
是

不
確
定
的
。
不
過
，
當
他
否
認
，
這
些
一
證
明
都
是
確
定
的
時
候
，
他
卸
一
直
以
一
種
特
殊
的
意
藹
，
在
使
用
「

確
定
的
」
這
個
詞
彙
;
而
且
，
如
果
他
的
辯
護
，
代
表
他
的
真
正
說
法
，
那
麼
，
他
也
沒
有
想
這
麼
說
的
意
思

.• 

我
們
必
須
對
神
的
存
在
加
以
懷
疑
。
事
實
上
，
我
們
不
太
懷
疑
他
有
打
算
教
授
懷
疑
論
;
不
過
，
另
一
﹒
芳
面

，
清
楚
的
是
，
他
卸
不
會
把
神
存
在
的
證
明
，
都
當
成
多
瑪
斯
所
認
為
的
那
麼
有
效
。

在
這
芳
面
批
判
神
存
在
證
明
的
若
望
﹒
彌
勒
古
，
會
把
他
自
己
表
現
為
一
個
在
奧
故
主
義
者
運
動
中
，
擁

有
他
的
地
位
的
思
想
家
。
他
靠
他
有
關
道
德
法
則
的
學
說
，
也
表
明
這
同
一
件
事
。
如
同
在
第
一
辯
護
中
所
包

含
的
，
第
五
十
一
條
命
題
是
這
接
寫
的•• 

「
神
能
夠
在
意
志
中
，
促
生
意
志
的
任
何
行
動
，
即
使
是
憎
恨
她
自

己
。
然
而
，
除
非
意
志
主
動
的
，
又
有
效
的
保
存
它
;
否
則
，
我
懷
疑
，
是
否
單
靠
神
以
意
志
所
創
造
的
任
何

事
物
，
應
該
會
去
憎
恨
神
。
」
若
望
說
，
按
照
在
各
博
士
之
閉
的
共
同
說
法
，
憎
恨
神
乃
蘊
涵
一
種
存
於
一
意
志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中
的
缺
陷
;
而
且
，
我
們
必
定
不
允
許
作
為
總
體
原
因
的
神
，
會
在
人
的
意
志
中
，
促
生
對
她
本
身
的
憎
恨
。

然
而
，
絕
對
的
說
，
神
本
就
能
夠
在
意
志
中
，
促
生
對
她
本
身
的
憎
恨
;
而
且
，
如
果
她
已
這
麼
傲
，
當
事
人

就
不
會
可
惡
地
憎
恨
神
了
。
荐
者
，
在
第
二
次
辯
護
裹
，
被
譴
責
的
第
廿
五
保
命
題
，
大
意
是
:
「
恨
惡
機
人

，
除
非
是
緣
於
事
實
上
它
是
神
已
經
禁
止
的
，
不
然
，
便
不
是
罪
過
。
」
若
望
繼
續
解
釋
，
他
並
不
意
指

•• 

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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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
鄰
人
，
並
未
抵
觸
自
然
法
則
;
他
倒
是
意
指•• 

一
個
恨
惡
他
的
鄰
人
者
，
抵
因
為
神
已
禁
血
恨
惡
鄰
人
，
才

冒
上
永
刑
的
風
險
。
就
第
一
辯
護
的
第
四
+
一
條
命
顯
而
論
，
若
望
同
樣
注
意
到

•. 

除
非
神
已
經
禁
，
止
了
，
否

則
，
沒
有
一
件
事
是
「
有
過
失
的
」
。
然
而
，
它
能
夠
抵
觸
道
德
法
則
而
不
犯
過
失
。

不
用
說
，
若
望
﹒
彌
勒
古
並
無
意
否
認
，
我
們
有
遵
行
道
德
法
則
的
義
務
;
他
的
用
一
意
，
是
想
強
調
神
的

至
高
性
與
全
能
。
同
樣
的
，
儘
管
非
常
的
短
暫
，
他
似
乎
已
贊
同
彼
得
﹒
達
彌
盎

(
2
.
M
U
早
已
巳

m
E
E
D
)

下
述
的
意
見

•• 

神
能
夠
促
使
世
上
絕
不
應
該
存
在
的
事
物
得
以
發
生
;
也
就
是
說
，
神
能
夠
促
使
過
去
亦
應
該

發
生
的
事
物
得
以
發
生
。
他
承
認
，
就
神
權
能
的
慣
例
(
包
。
。
。
Z

丘
吉
巴
巴
巴
已
古
早
已
是
不
會
發
生
的

。
不
過
|
|
，
其
實
，
有
人
或
許
會
期
待
他
能
訴
諸
矛
盾
原
理
，
要
解
消
遣
件
事
實
，
以
指
明
要
解
消
過
去
，

乃
是
絕
對
不
可
能
的
|
|
，
他
卸
說
，
這
種
絕
對
的
不
可
能
性
，
他
並
不
很
清
楚
。
「
我
一
向
無
意
主
張
我
不

會
擁
有
的
知
識
」
(
第
一
辯
護
，
命
題
五
)
。
他
不
說
，
神
可
能
促
使
過
去
不
應
該
發
生
的
事
物
得
以
發
生
;

他
說
，
神
做
這
件
事
的
不
可
能
性
，
他
不
清
楚
。
若
望
﹒
彌
勒
古
在
他
若
干
的
陳
述
上
，
始
終
很
小
心
。

他
對
防
護
那
些
陳
述
|
|
l

這
些
陳
述
，
似
在
教
導
神
學
的
決
定
論
，
而
且
，
可
能
洩
露
受
多
瑪
斯
﹒
布
拉

德
華
底
納
(
斗
Z
S
S
F

芷
若
再
已
宮
。
)
的
《
論
神
的
起
因
》
(
巳
o
n
m
c
g

巴
巴
)
的
影
響
|
|
的
方
法
，

則
表
示
了
一
種
類
似
的
關
壤
。
攘
若
望
說
，
神
是
道
德
缺
陷
的
原
因
，
也
就
是
說
，
是
罪
的
原
因
;
正
如
祂
就

是
自
然
缺
陷
的
原
因
。
神
因
為
未
供
應
視
覺
能
力
，
而
為
盲
目
的
原
因
;
而
且
，
她
因
為
未
供
應
道
德
的
公
正

，
而
為
道
德
缺
陷
的
原
因
。
然
而
，
若
望
卸
以
這
種
觀
察
|
|
或
許
，
真
的
是

•• 

一
種
自
然
缺
失
，
會
成
為
自

然
缺
陷
的
總
體
原
因
，
一
種
道
德
缺
失
，
不
是
道
德
缺
陷
的
總
體
原
因
，
是
因
為
，
道
德
缺
陷
(
罪
)
，
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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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存
在
，
就
必
須
由
一
種
意
志
而
產
生
(
第
一
辯
護
﹒
命
題
五
十
)
!
|
來
沖
淡
這
項
陳
述
。
他
在
他
的
八
言

語
錄
V
@
評
註
里
，
首
度
注
意
到
，
他
好
像
有
可
能
承
認
，
神
是
道
德
缺
陷
的
原
因
;
而
且
，
接
著
評
論
，
各

博
士
的
共
同
教
義
，
都
是
非
常
對
立
的
。
不
過
，
在
他
們
眼
里
，
他
們
說
這
個
對
立
，
乃
是
因
為
指
出•. 

神
是

罪
的
原
因
，
是
在
說
神
犯
了
罪
行
;
而
且
若
望
也
清
楚
的
是
，
神
是
不
可
能
犯
罪
行
的
。
不
過
，
他
主
張
，
從

這
一
點
均
不
會
導
致.• 

神
不
會
成
為
道
德
缺
陷
的
原
因
。
神
因
為
未
供
應
道
德
的
公
正
，
才
引
生
道
梧
的
缺
陷

;
不
過
，
罪
卸
是
由
意
志
產
生
的
，
因
此
，
有
罪
的
是
人
。
因
此
，
如
果
若
望
說
，
神
不
是
罪
的
總
體
原
因
;

那
麼
，
他
並
末
一
意
指.. 

神
靠
一
意
志
的
行
動
，
促
生
積
極
的
要
素
，
反
而
，
人
類
才
促
生
正
當
秩
序
的
缺
乏
。
對

他
來
說
，
除
非
完
全
依
靠
一
種
一
意
志
，
否
則
，
儘
管
無
法
理
解
正
當
秩
序
的
不
足
，
但
是
，
卸
可
以
說
神
促
生

了
這
兩
者
。
儘
管
在
神
有
效
的
決
志
上
，
亦
即
在
意
志
中
應
該
沒
有
公
正
，
可
以
把
神
稱
作
「
有
效
的
」
原
因

;
但
是
，
這
個
意
志
卸
是
「
有
效
的
」
原
因
。
除
非
神
行
使
意
志
，
否
則
，
沒
有
一
件
事
會
發
生
;
而
且
，
如

果
神
一
決
志
，
她
便
是
很
有
放
力
的
在
決
志
。
因
為
，
她
的
意
志
，
始
終
會
應
驗
。
即
使
在
它
的
細
目
裹
，
神

也
能
夠
促
生
如
同
某
一
種
罪
行
的
這
種
罪
行
。
不
過
，
她
卸
不
會
在
犯
罪
上
來
促
生
它
。

若
望
曾
考
慮
，
只
有
靠
著
信
仰
，
才
能
夠
認
識
眾
附
質
與
實
體
之
間
的
真
正
差
異
。
「
我
認
為
，
除
非
有

信
仰
，
不
然
，
許
多
人
或
許
就
會
說
，
每
接
事
物
都
是
一
種
實
體

a
@
」
顯
然
，
他
已
肯
定
(
至
少
，
可
理
解

他
是
在
肯
定
).• 

「
就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而
論
，
大
概
是
，
並
沒
有
和
實
體
截
然
不
同
的
附
質
，
不
過
，
每
樣

事
物
都
是
一
種
實
體
;
而
且
，
除
非
有
信
仰
，
這
就
應
該
是
，
或
可
能
是
概
然
的
了
。
」
(
第
一
辯
護
的
第
四

十
三
條
命
題
)
例
如
，
「
大
概
可
以
說
，
思
想
、
或
意
顧
，
並
不
是
和
靈
魂
，
若
別
的
東
西
;
不
過
，
它
卸
是
靈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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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
本
身
」
(
命
題
四
十
一
一
)
。
若
望
以
這
種
說
法
來
保
護
自
己.. 

肯
定
在
實
體
與
附
質
之
間
有
一
種
差
異
的
若

干
理
由
，
是
比
否
定
一
種
差
異
所
能
夠
提
出
的
若
干
理
由
更
加
有
力
。
不
過
，
他
卸
附
帶
的
說
，
他
不
知
道
是

否
可
以
把
肯
定
它
的
若
干
論
證
，
正
確
地
稱
作
(
若
干
)
證
朗
。
清
楚
的
是
，
他
不
曾
認
為
，
這
些
論
證
就
等

於
是
一
些
證
明
;
他
抵
靠
信
仰
，
把
這
種
差
異
，
當
成
確
定
的
接
納
下
來
。

用
任
何
確
定
度
準
確
地
稽
查
芳
草
﹒
彌
勒
古
若
干
私
人
意
見
的
真
相
，
是
困
難
的
;
這
是
由
於
他
在
他
的

辯
護
裹
，
用
以
辯
明
他
在
有
關
「
言
語
錄
」
各
演
講
上
所
說
的
話
的
方
式
的
緣
故
。
當
若
望
聲
明
，
他
只
是
在

宣
揚
別
人
的
一
意
見
，
或
者
在
不
肯
定
它
為
真
的
情
形
下
，
抵
進
一
步
提
出
一
種
可
能
的
觀
點
時
，
他
難
道
是
真

誠
的
，
還
是
，
他
是
善
於
外
交
手
腕
的
人
呢
?
對
此
幾
乎
無
法
提
出
任
何
明
確
的
答
案
。
然
而
，
我
現
在
卸
要

轉
向
一
個
對
這
項
新
運
動
，
更
極
端
與
更
徹
底
的
支
持
者
身
上
。

一、
-圖-

第九章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
|
大
約
在
二
二
0
0
年
，
生
於
斐
爾
都
(
〈
叩
門
已5)
的
管
區
|
|
曾
在
二
二
二
。

與
一
三
二
七
年
間
，
在
梭
爾
邦
(
珍
品
8
5
)

做
研
究
。
接
著
，
他
發
表
有
關
八
言
語
錄
V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入
政
治
學
V
(
2
5

古
ω
)...... 

等
的
演
講
。
在
一
三
三
八
年
，
他
得
到
梅
絃
總
教
堂

(
5
∞
們
已
穹
母
旦

旦
古
已

N
)
一
個
有
棒
祿
的
聖
職
。
尼
古
拉
早
已
在
他
有
關
彼
得
﹒
隆
巴
特
的
八
言
語
錄
V
的
介
紹
性
演
講
里

，
指
明
他
和
以
前
若
干
哲
學
家
思
想
的
不
同
;
而
且
這
個
姿
態
的
一
種
延
續
，
則
導
使
在
教
皇
本
篤
十
二
世
一

三
四
0
年
十
一
月
廿
一
日
，
寫
給
巴
黎
主
教
一
封
信
;
在
信
中
s

教
皇
指
示
後
者
安
排
尼
古
拉
和
其
他
一
些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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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者
，
在
一
個
月
內
於
亞
維
格
能
作
一
次
個
人
的
說
明
。
教
皇
的
死
，
卸
導
致
延
後
對
尼
古
拉
的
意
見
調
查
。

不
過
，
在
一
三
四
二
年
五
月
十
九
日
，
克
里
門
特
六
世

(
Q
O
B
O丘
吉
)
加
冕
以
後
，
叉
再
度
恢
復
這
件
事

。
這
位
新
教
皇
把
對
尼
古
拉
的
意
見
橡
壺
，
交
給
紅
衣
主
教
威
廉
﹒
古
爾
第
(
(
U
R
E
S
H
君
臣

z
s
n
z
Z

戶
)

所
主
持
的
一
個
評
議
委
員
會
。
並
且
，
也
請
尼
古
拉
解
釋
與
衛
護
他
的
觀
念
。
他
有
機
會
在
教
皇
面
前
申
辯
自

己
，
而
且
，
他
對
低
觸
他
的
學
說
的
若
干
異
議
所
作
的
答
覆
，
也
可
以
作
解
說
。
不
過
，
當
這
項
判
決
要
變
得

明
朗
時
，
尼
古
拉
卸
逃
離
亞
維
格
能
。
儘
管
不
確
定
，
但
有
可
能
的
是
，
他
在
巴
伐
利
亞
的
路
易
士
宮
廷
中
，

暫
時
得
到
了
庇
護
。
在
一
三
四
六
年
，
判
處
他
要
在
巴
黎
公
開
燒
殷
他
的
作
品
，
並
且
，
撤
問
那
些
被
譴
責
的

命
題
。
他
在
二
二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廿
五
日
那
天
，
己
這
麼
做
了
;
他
也
從
巴
黎
大
學
的
教
援
團
被
關
除
。
除
了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在
二
二
五
0
年
八
月
六
日
，
他
做
過
梅
強
總
教
堂
的
一
個
宗
教
法
庭
法
官
，
我
們
對
他
的
晚

年
生
活
，
知
道
得
很
少
。
想
必
「
此
後
，
他
已
快
樂
地
」
生
活
著
。

有
關
尼
古
拉
的
作
品
，
我
們
擁
有
一
連
九
封
信
中
的
前
兩
封

;
1
|

這
些
信
，
都
是
他
寫
給
他
的
主
要
批

評
者
之
一
，
方
濟
會
士
亞
瑞
瑟
的
伯
納
(
早
呂
立
ω
g

口
因
何
『
S

門
已
丘
〉

2

詞
。
)
的
，
以
及
夫
多
是
他
寫
給

某
一
個
衷
其
去
(
的
口
g

〉
o
m
E
E
ω
)的一
封
信
。
我
們
也
擁
有
，
哀
其
去
寫
給
尼
古
拉
的
一
封
信
。
此
外
，

被
譴
責
的
命
題
細
目
衰
，
則
包
括
附
隨
著
若
干
其
它
的
斷
簡
殘
篇
，
尼
古
拉
寫
給
亞
瑞
瑟
的
伯
納
若
平
其
它
信

件
的
摘
錄
。
這
一
切
文
件
已
極
由
約
瑟
夫
﹒
拉
普
博
士
(
口
?
古

S
Z
F
m
叮
叮
0
)
編
轟
完
成
。
@
我
們
也
擁

有
尼
古
拉
撰
寫
的
一
篇
論
文
，
這
篇
論
文
，
始
自
〈
行
政
階
層
的
評
判
〉

(
h
N
h
h
封
建
丸
。
這
思
是
叭
。
泛
的
)

，
可
當
成
〈
評
判
V
(
開
巴
巴C
來
參
考
。
它
是
歐
道
奈
爾
已
﹒
同
-
0
、
口
。
口
口
。
-
C
所
編
集
成
的
;
他
也
岡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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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編
鑫
尼
古
拉
的
神
學
著
作

•• 

〈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觀
念
，
透
過
語
言
是
吾
有
幸
有
其
天
然
的
指
向

n
f
V
(吧
?

這

S
H
H
h氛。
這
S
M
R
、
忌
、

R
N
H
E
悼
H
h
H
N
r
o
S
H
h
L

泛
的
心
。
記
叭
的
K
V且還
可
這
O
R遠
、
g
h
m
h言
芯
法
是
這
h
N
H
N
h
、
h
H
N
R
a

芯
障
。
@
。
彌
勒
古
的
若
望
對
尼
古
拉
的
因
果
律
學
說
，
有
進
一
步
的
註
解
。
@

尼
古
拉
在
他
寫
給
亞
瑞
瑟
的
伯
納
的
第
二
封
信
的
開
始
，
指
出
應
該
設
置
的
第
一
原
則
是

•• 

「
矛
盾
何
不

可
能
同
時
為
真
」
。
@
矛
盾
原
理
，
或
毋
寧
說
，
非
矛
盾
原
理
，
是
首
要
的
原
理
。
而
且
，
在
消
極
的
意
義
，

亦
即
沒
有
更
終
極
的
原
理
，
以
及
在
積
極
的
意
義
，
亦
即
這
個
原
理
，
必
然
優
先
於
每
種
其
它
的
原
理
，
而
且

是
每
種
其
它
原
理
的
預
設
這
兩
方
面
上
，
便
要
接
受
它
的
首
要
性
。
尼
古
拉
正
是
主
張
，
非
矛
盾
原
理
，
是
所

有
自
然
確
定
性
的
終
極
基
礎
;
而
且
，
當
成
確
定
性
之
基
礎
而
提
出
的
，
任
何
其
它
的
原
理
，
可
以
化
約
成
非

矛
盾
原
理
之
際
，
後
者
便
不
能
化
約
成
任
何
其
它
的
原
理
。
如
果
把
任
何
原
理
，
而
非
矛
盾
原
理
，
當
成
確
實

性
的
基
礎
來
提
出
，
也
就
是
，
如
果
把
一
種
不
可
化
約
成
非
矛
盾
原
理
的
原
理
，
當
成
確
實
性
的
基
礎
來
提
出

:
那
麼
，
這
被
提
出
的
原
則
，
可
能
好
像
就
是
確
實
的
。
不
過
，
它
的
反
面
，
卸
不
會
包
括
一
種
矛
盾
。
可
是

，
在
這
個
情
況
中
，
卸
絕
不
可
能
把
這
種
外
表
的
確
實
性
，
轉
變
成
真
正
的
確
實
性
。
也
就
是
說
，
完
全
提
供

它
自
己
的
保
證
的
，
抵
有
非
矛
盾
原
理
。
我
們
不
懷
疑
非
矛
盾
原
理
的
理
由
，
抵
是

•• 

沒
有
矛
盾
，
便
木
能
夠

否
認
它
。
那
麼
，
為
了
使
任
何
其
它
的
原
理
，
都
是
確
實
的
，
它
的
否
認
，
就
必
須
包
含
一
種
矛
盾
@
不
過
，

在
那
種
情
況
里
，
它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
亦
即
靠
著
那
種
原
理
，
它
便
是
確
實
的
，
卸
是
可
以
化
約
成
非
矛
盾
原

理
。
因
此
，
非
矛
盾
原
理
，
必
績
是
首
要
的
原
理
。
應
該
指
出
的
是
，
有
問
題
的
不
是
非
矛
盾
原
理
的
真
確
性

，
而
是
它
的
首
要
性
。
尼
古
拉
嘗
試
指
出
，
任
何
真
正
的
確
實
性
，
至
終
都
依
賴
這
個
原
理
;
而
且
，
他
也
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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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了
，
任
何
不
曾
依
賴
或
者
不
能
化
約
成
非
矛
盾
原
理
的
原
理
，
都
不
會
是
真
正
確
實
的
。

尼
古
拉
說
，
按
照
非
矛
盾
原
理
，
我
們
所
擁
有
的
任
何
確
實
性
，
乃
是
真
正
的
確
實
性
;
而
且
，
即
使
神

的
權
能
，
也
不
能
從
它
身
上
奪
走
這
種
特
性
。
再
者
，
所
有
真
正
確
定
的
命
題
，
都
擁
有
這
種
相
同
的
明
證

第三卷

度
。

西洋哲學史

一
個
命
題
，
究
竟
可
以
直
接
或
間
接
化
約
成
非
矛
盾
原
理
，
是
沒
有
什
麼
差
別
的
。
如
果
它
不
能
夠
化
約

成
非
矛
盾
原
理
，
那
麼
，
它
就
不
是
確
定
的
;
而
且
，
如
果
它
是
可
以
化
約
的
，
那
麼
，
不
管
它
是
否
可
以
做

直
接
、
或
間
接
的
化
約
，
它
也
同
樣
是
確
定
的
。
例
如
，
在
幾
何
一
裊
，
如
果
按
照
首
要
原
理
，
可
以
正
確
的
論

證
它
，
那
麼
，
一
個
命
題
，
碰
巧
因
為
它
是
一
個
長
系
列
推
理
的
結
論
，
它
幾
乎
就
是
確
定
的
。
除
了
信
仰
的

確
實
性
，
在
非
矛
盾
原
理
，
以
及
可
以
化
約
成
那
個
原
理
的
若
干
命
題
以
外
，
是
沒
有
其
它
的
確
實
性
的
。
因

此
，
在
一
個
三
段
論
的
論
證
裹
，
僅
當
結
論
可
以
化
約
成
非
矛
盾
原
理
，
它
才
是
確
定
的
。
什
麼
是
這
種
可
化

約
性
的
必
要
條
件
呢
?
尼
古
拉
說
，
僅
當
結
論
和
前
件
、
或
前
件
表
徵
的
事
物
的
一
部
分
等
同
，
它
就
可
以
化

約
成
首
要
原
理
。
當
情
況
是
這
樣
于
時
，
便
不
可
能
毫
無
矛
盾
的
肯
定
前
件
與
否
定
結
論
，
或
否
定
結
論
或
肯

定
前
件
。
如
果
前
件
是
確
定
的
，
結
論
也
就
是
確
定
的
。
例
如
，
在
「
所
有
屬X
的
是
Y

，
因
此
，
這
個
X

是

Y

」
這
個
推
論
里
，
結
論
是
和
前
件
所
表
徵
的
事
物
的
部
分
等
同
。
在
沒
有
矛
盾
下
，
要
肯
定
前
件
以
及
否
定

結
論
，
是
不
可
能
的
。
這
就
是
，
如
果
所
有
屬X
的
都
是
Y
'

是
確
實
的
;
那
麼
，
任
何
個
別
的
X

是
Y

，
就

是
確
定
的
。

這
種
確
定
性
的
判
準
，
如
何
影
響
事
實
的
知
識
呢
?
亞
瑞
瑟
的
伯
納
聲
稱
，
神
由
於
沒
右
任
何
次
因
的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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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就
能
夠
在
人
類
襄
面
促
生
一
種
直
覺
的
行
為
;
囡
此
，
我
們
便
無
權
主
張
，
一
個
事
物
因
為
它
是
可
見
的

，
而
才
存
在
。
這
種
見
解
，
和
奧
欽
的
很
類
似
;
可
是
，
伯
納
顯
然
未
添
加
奧
故
的
這
項
限
制

.. 

神
不
可
能
對

一
個
非
存
在
事
物
的
存
在
，
在
我
們
的
心
中
製
造
明
顯
的
贊
同
。
因
為
，
這
會
包
涵
一
種
矛
盾
。
尼
古
拉
反
而

主
張
，
伯
納
的
君
法
，
會
導
致
懷
疑
主
義
;
因
為
，
就
他
的
見
解
，
我
們
應
該
沒
有
獲
得
任
何
事
物
存
在
的
確

實
性
的
方
法
。
就
直
接
知
覺
而
論
，
知
覺
的
行
為
，
並
不
是
一
種
記
號
，
好
使
我
們
從
它
推
論
出
不
同
於
這
個

行
為
的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例
如
，
指
說
我
知
覺
了
一
種
顏
色
，
就
只
是
在
說
，
那
種
顏
色
向
我
顯
示
了
;
我

沒
有
君
到
顏
色
，
因
此
，
就
無
法
推
論
它
的
存
在
。
知
覺
一
種
顏
色
的
行
為
，
以
及
知
道
我
知
覺
一
種
顏
色
的

行
為
，
是
同
一
種
行
動
;
我
沒
有
知
覺
一
種
顏
色
，
因
此
，
就
必
須
尋
找
我
實
際
上
確
實
知
覺
一
種
顏
色
的
某

種
保
證
。
直
接
認
知
，
就
是
它
自
己
的
保
證
。
指
說
一
種
顏
色
出
現
，
而
且
同
時
，
說
它
未
出
現
，
這
就
會
包

涵
一
種
矛
盾
。
因
此
，
尼
古
拉
在
他
寫
給
伯
納
的
第
一
封
信
上
，
就
說
:
根
據
他
的
君
法
，
「
我
明
顯
確
定
了

五
官
的
對
象
，
以
及
也
確
定
我
的
若
干
行
動
。
」
@
於
是
，
尼
古
拉
針
對
他
認
定
的
懷
疑
主
義
，
便
主
張
，
直

接
的
認
知
，
不
管
它
是
否
具
有
感
官
知
覺
，
或
者
對
我
們
內
在
若
干
行
為
的
知
覺
的
形
式
，
它
總
是
確
定
的
，

以
及
明
顯
的
。
而
且
，
他
也
靠
確
認
知
覺
的
直
接
行
為
，
以
及
對
這
項
知
覺
行
為
作
自
我
覺
知
的
認
知
，
來
解

釋
這
種
知
識
的
確
實
性
。
在
這
方
面
，
肯
定
我
擁
有
一
種
知
覺
的
行
為
，
並
且
，
否
定
我
知
道
我
擁
有
一
種
知

覺
的
行
為
，
這
里
應
該
涵
有
一
種
矛
盾
。
知
覺
一
種
顏
色
的
行
為
，
和
顏
色
向
我
顯
現
，
是
相
同
的
;
而
且
，

知
覺
顏
色
的
行
為
，
和
知
道
我
知
覺
一
種
顏
色
的
這
個
行
為
，
也
是
等
同
的
。
指
說
我
知
覺
一
種
顏
色
，
與
指

說
顏
色
不
存
在
，
或
者
我
不
知
道
我
知
覺
一
種
顏
色
，
在
我
而
言
，
就
會
包
涵
一
種
矛
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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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尼
古
拉
不
僅
承
認
分
析
命
題
，
而
且
，
也
承
認
直
接
的
知
覺
，
都
是
確
定
的
與
明
顯
的
。
@
不
過

，
他
卸
不
認
為
，
我
們
可
以
從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確
定
推
論
出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我
們
不
能
這
麼
傲
的

理
由
是•• 

就
兩
種
彼
此
有
真
正
不
同
的
事
物
而
論
，
在
沒
有
邏
輯
矛
盾
下
，
是
有
可
能
肯
定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以
及
否
定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如
果
B

要
不
是
等
問
於
A

的
整
體
，
就
是
等
同
於
A

的
部
分
;
那
麼
，
便

不
可
能
在
沒
有
矛
盾
下
，
去
肯
定A
的
存
在
，
以
及
否
定
B

的
存
在
。
而
且
，
如
果
A

的
存
在
是
確
定
的
，
那

麼
，
B

的
存
在
，
也
是
確
定
的
。
不
過
，
如
果
B

和
A
真
有
不
同
;
那
麼
，
肯
定
A

的
存
在
，
然
而
，
同
時
又

否
定
B

的
存
在
，
這
並
不
包
油
一
種
矛
盾
。
尼
古
拉
在
寫
給
亞
瑞
瑟
的
伯
納
的
第
二
封
信
上
，
作
了
以
下
的
斷

言•• 

「
從
知
道
某
樣
事
物
會
存
在
這
件
事
實
，
並
不
能
明
顯
地
，
也
就
是
，
算
著
可
以
化
約
成
第
一
原
理
，
或

第
一
原
理
的
確
實
性
的
朋
證
性
，
以
推
論
出
另
一
樣
事
物
是
存
在
若
。
」
@

相
反
的
，
亞
瑞
瑟
的
伯
納
，
曾
企
圖
靠
他
清
楚
認
定
為
常
識
例
證
的
事
物
，
來
默
認
尼
古
拉
的
主
張
。
例

如
，
布
一
種
白
色
。
不
過
，
一
種
白
色
芳
欠
缺
一
種
實
體
，
它
就
不
能
存
在
。
因
此
，
就
有
一
種
實
體
。
伯
納

說
，
這
種
三
段
論
的
結
論
，
是
確
定
的
。
尼
古
拉
的
答
覆
，
則
如
下

.• 

如
果
已
假
定
自
(
性
)
是
一
種
附
質
，

而
且
，
如
呆
巳
假
定
一
種
附
質
，
是
一
種
實
體
所
擁
有
，
並
且
沒
有
實
體
，
它
便
不
能
夠
存
在
;
那
麼
，
結
論

確
實
是
確
定
的
。
然
而
，
首
先
，
這
個
例
證
，
應
該
是
和
討
論
無
關
的
。
因
為
，
尼
古
拉
曾
斷
言
的
是
，
一
個

人
無
法
確
定
地
從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推
論
出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其
次
，
自
(
性
)
是
一
種
附
質
，
以
及

一
種
附
質
必
然
是
一
種
實
體
所
固
右
這
類
的
假
設
，
都
會
使
這
個
論
證
成
為
假
言
的
。
如
果
白
(
性
)
是
一
種

附
賀
，
而
且
，
如
果
一
種
附
質
必
然
是
一
種
實
體
所
固
右
;
那
麼
，
假
定
有
了
這
種
自
(
性
)
，
便
有
一
種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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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附
屬
的
實
體
。
不
過
，
尼
古
拉
均
不
承
認
，
有
應
該
要
接
受
這
些
偎
設
任
何
強
制
性
的
理
由
。
伯
納
的
論
證

，
隱
藏
了
若
干
的
假
設
。
它
並
未
指
明
，
一
個
人
確
實
能
夠
從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論
證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因
為
，
伯
納
巳
假
定
，
自
(
性
)
是
一
種
實
體
所
回
有
的
。
僅
當
有
人
已
假
定
，
一
種
顏
色
是
一
種
附
賀
，

而
且
，
一
種
附
質
必
然
是
一
種
實
體
所
固
有
的
;
那
麼
，
他
君
見
一
種
顏
色
這
件
事
實
，
就
擔
保
他
的
結
論

•• 

一
種
實
體
存
在
著
。
不
過
，
要
假
定
這
種
東
西
，
便
是
要
假
定
必
頸
加
以
證
明
的
事
物
。
因
此
，
伯
納
的
論
證

，
乃
是
一
種
隱
蔽
的
惡
性
循
環
。

尼
古
拉
為
了
要
指
明
，
一
個
人
確
實
能
夠
從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論
證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他
便
用
同

樣
的
方
式
，
評
論
伯
納
所
提
出
的
另
一
個
例
證
。
可
以
把
火
應
用
在
麻
屑
上
，
而
且
沒
有
阻
礙
。
因
此
，
就
會

有
熱
產
生
。
尼
古
拉
說
，
要
不
是
後
件
等
同
於
前
件
，
就
是
等
同
於
它
的
部
份
;
木
然
就
是
木
等
同
。
首
先
，

這
個
例
證
應
該
是
毫
不
關
聯
的
。
因
為
，
這
個
論
證
'
木
是
從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推
出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的
一
個
論
證
。
其
次
，
在
那
裹
，
應
該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命
題
;
亦
即
在
沒
有
矛
盾
下
，
能
夠
肯
定
某
個
命
題
，

而
且
，
否
定
另
一
個
命
題
。
「
可
以
把
火
應
用
在
麻
屑
上
，
而
且
沒
有
阻
礙
」
，
以
及
「
不
會
有
熱
產
生
」
'

並
不
是
衝
突
的
命
題
。
而
且
，
如
果
它
們
不
是
衝
突
命
題
;
那
麼
，
由
於
者
從
可
化
約
性
，
推
出
第
一
原
理
這

個
確
實
性
，
結
論
就
不
會
是
確
定
的
。
然
而
，
如
同
業
已
贊
同
的
，
這
卸
是
唯
一
確
實
的
。

從
尼
古
拉
的
這
個
立
場
，
亦
即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木
能
從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確
實
的
推
論
出
，
使
導

致•• 

沒
有
一
種
作
下
述
主
張
的
命
題
|
|
亦
即
因
為A
發
生
，
B

就
會
發
生
;
或
者
，
因
為
B

存
在
，
A
就
存

在
(
在
這
一
裊
，A
興
B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事
物)
i
|
'
是
、
或
者
會
是
確
定
的
。
於
是
，
除
了
對
感
覺
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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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如•• 

各
種
色
影
)
，
以
及
對
我
們
若
干
行
為
的
直
接
知
覺
外
，
沒
有
一
種
經
驗
知
識
，
是
、
或
者
會
是
確
定

的
。
沒
有
一
種
因
果
論
詮
會
是
確
定
的
。
我
們
當
然
相
信
，
大
自
然
中
若
干
的
必
然
關
聯
。
不
過
，
邏
輯
均
無

法
偵
查
它
們
;
而
且
，
陳
述
它
們
的
若
干
命
題
，
也
不
會
是
確
定
的
。
那
麼
，
什
麼
是
我
們
相
信
若
干
因
果
關

聯
的
理
由
?
尼
古
拉
顯
然
曾
以
經
驗
若
干
反
覆
的
承
續
關
係
'
來
解
釋
這
件
;
這
些
承
續
的
關
係
'
產
生
了
下

述
的
預
期

•• 

如
果
B

在
過
去
跟
隨
著
A

，
那
麼
，
它
在
未
來
，
會
再
度
這
麼
傲
的
。
沒
錯
，
尼
古
拉
曾
肯
定•• 

除
非
我
們
對
於
在
過
去
的
某
個
時
餒
，
乃
已
跟
隨A
擁
有
明
顯
的
確
信
，
不
然
，
我
們
對
於
B

在
未
來
會
跟
隨

A
'

就
不
會
有
概
然
的
知
識
了
。
不
過
，
他
封
不
會
意
指•• 

除
非
我
們
對
於
過
去
A
與
B

之
間
的
一
種
必
然
因

果
關
聯
，
擁
有
明
顯
的
確
信
;
不
然
，
我
們
對
於
未
來B
會
跟
隨
A

，
便
不
會
有
概
然
的
知
識
。
他
的
意
思
是

|
|
用
他
寫
給
伯
納
第
二
封
信
上
，
他
自
己
的
例
證
來
說
|
|
'
我
們
不
可
能
會
有
下
述
概
然
的
知
識
的•• 
除

非
我
對
於
我
手
上
溫
暖
的
感
覺
擁
右
明
顯
的
確
信
，
它
是
在
過
去
，
我
把
手
放
在
火
旁
而
跟
隨
產
生
的
，
不
然

，
如
果
我
把
手
放
在
火
旁
叭
手
便
會
溫
暖
起
來
。
「
如
果
我
曾
明
白
這
件
事
|
|
那
時
，
我
把
手
放
在
火
旁
，

我
就
溫
暖
起
來
了
|
|
;
那
麼
，
現
在
對
我
來
說
，
大
概
是

.• 

如
果
我
把
手
放
在
火
旁
，
我
就
應
該
會
溫
暖
起

來
了
。
」
@
尼
古
拉
認
為
，
對
兩
種
事
物
的
共
存
，
或
對
不
同
事
件
的
規
則
序
列
重
覆
經
驗
，
從
「
主
觀
的
」

觀
點
君
來
，
在
未
來
，
乃
會
增
加
若
干
同
樣
經
驗
的
概
然
率
。
不
過
，
重
覆
的
經
驗
，
卸
未
給
客
觀
的
明
證
性

，
增
添
任
何
的
事
物
。
@

顯
然
，
尼
古
拉
認
為
，
神
以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上
的
代
理
者
，
也
就
是
，
不
使
用
任
何
的
次
因
，
以
作
直
接

行
動
的
可
能
性
，
乃
使
從
某
種
受
造
事
物
的
存
在
，
絕
對
確
實
的
論
證
另
一
種
受
造
事
物
的
存
在
，
成
為
不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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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
的
。
他
也
針
對
伯
納
，
主
張•• 

論
到
後
者
所
宣
佈
的
若
干
原
則
，
它
應
該
同
樣
是
不
可
能
的
。
不
過
，
尼
古

拉
討
論
因
果
性
的
主
要
興
趣
，
卸
繫
於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他
並
未
單
從
對
神
的
全
能
一
般
公
認
的
學
說
(
總

之
，
是
普
遍
公
認
的
一
種
神
學
教
義
)
來
主
張
，
而
是
在
一
種
純
哲
學
的
層
面
上
，
來
研
究
這
個
問
題
的
。

應
該
要
注
意
的
是
，
尼
古
拉
並
未
否
認
，
我
們
能
夠
對
A
與
B

表
象
出
現
之
的
共
存
，
擁
有
確
信
。
所
需

要
的
是
，
事
實
上
，
我
們
應
該
立
即
擁
有
這
兩
種
知
覺
。
不
過
，
他
卸
否
認
，
有
人
可
以
從
一
種
表
象
的
存
在

，
確
實
推
論
出
非
表
象
物
的
存
在
。
因
此
，
他
不
會
同
意
，
有
人
能
夠
確
實
推
論
任
何
實
體
的
存
在
。
為
了
要

確
實
知
道
任
何
物
質
實
體
的
存
在
，
我
們
要
不
是
應
該
直
接
地
、
直
覺
地
知
覺
它
，
不
然
，
就
要
從
各
表
象
、

或
現
象
，
確
實
推
論
它
的
存
在
。
不
過
，
接
尼
古
拉
說
，
我
們
並
未
知
覺
到
若
干
物
質
的
實
體
。
如
果
我
們
曾

經
知
覺
了
，
即
使
未
受
教
育
的
人

(
5
0
門
口
已
在
)
，
也
都
會
知
覺
到
它
們
的
。
而
，
情
況
卸
不
是
這
樣
。
再

者
，
我
們
也
不
能
確
實
推
論
它
們
的
存
在
;
因
為
，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在
邏
輯
上
，
是
無
法
從
另
一
種
事
物

物
的
存
在
推
論
出
的
。

尼
古
拉
在
他
寫
給
伯
納
的
第
九
封
信
上
，
就
主
張•• 

「
這
些
推
論
，
木
是
明
顯
的•. 

有
一
種
理
解
的
行
為

數
因
此
，
便
有
一
種
知
性
。
有
一
種
意
願
的
行
為
，
因
此
，
便
有
一
種
一
意
志
。
」
@
這
種
陳
述
，
暗
示
若

•• 

照

尼
古
拉
的
說
法
，
我
們
無
法
確
知
物
質
的
實
體
，
同
樣
，
也
無
法
確
知
那
作
為
一
種
實
體
的
靈
魂
的
存
在
。
然

而
，
在
別
處
，
他
卸
陳
述

•• 

「
亞
里
斯
多
德
藉
著
『
實
體
』
，
以
理
解
和
我
們
五
官
的
對
象
，
以
及
和
我
們
形

式
的
經
驗
有
所
不
同
的
事
物
，
就
除
了
他
自
己
的
靈
魂
以
外
，
他
絕
未
擁
有
關
於
任
何
實
體
明
確
的
知
識
。
」

@
再
說
:
「
除
了
我
們
的
靈
魂
之
外
，
我
們
對
於
和
質
料
結
合
的
任
何
實
體
，
都
無
法
確
知
。
」
@
這
類
的
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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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
已
導
使
某
些
歷
史
學
家
下
結
論

•• 

厄
古
拉
曾
承
認
，
我
們
確
實
擁
有
作
為
一
種
精
神
實
體
的
靈
魂
的
知
識

。
所
以
，
他
們
把
他
有
關
我
們
無
權
從
理
解
之
若
干
活
動
的
存
在
，
推
論
知
性
的
存
在
;
以
及
從
意
願
之
若
干

行
動
的
存
在
，
推
論
意
志
的
存
在
的
評
論
，
詮
釋
成
對
機
能
心
理
學
的
一
種
攻
擊
。
儘
管
如
果
尼
古
拉
只
把
他

的
攻
擊
，
指
向
不
伺
機
能
的
理
論
l
l

例
如
，
奧
故
早
就
對
它
作
了
批
判
|
!
'
而
也
許
被
認
為
很
古
怪
，
但

是
，
它
當
然
是
一
種
可
能
的
詮
釋
。
不
過
，
〈
評
判V
(
間
也
m
X
)
@卸
好
像
在
暗
示
|
|
可
是
，
它
卸
沒
有

說
得
如
此
清
楚
i
l
'

我
們
對
於
靈
魂
，
並
沒
有
直
接
的
認
知
。
而
且
，
在
這
個
情
況
裹
，
根
據
尼
古
拉
的
若

干
前
提
，
顯
然
就
會
導
致•• 

我
們
對
於
作
為
一
種
實
體
的
靈
魂
存
在
，
並
沒
有
夫
生
的
知
識
。
這
種
陳
述
，
亦

即
亞
里
斯
多
德
除
了
對
他
自
已
的
靈
魂
以
外
，
他
對
於
任
何
的
實
體
，
並
沒
有
確
實
的
認
識
，
或
許
很
類
似
他

寫
給
亞
瑞
瑟
的
伯
納
第
五
封
信
上
的
主
張•• 

我
們
無
法
確
實
知
道
，
除
了
神
以
外
，
有
一
種
動
力
因
。
因
為
，

他
的
一
般
立
場
顯
示
了

.• 

根
接
尼
古
拉
的
君
法
，
我
們
對
於
神
甚
至
是
一
種
動
力
因
，
並
沒
有
天
生
的
、
或
哲

學
的
知
識
確
實
。
的
確
，
如
果
這
兩
種
陳
述
之
間
的
類
似
，
再
往
前
推
，
那
麼
，
它
似
乎
應
該
會
導
致.• 
依
尼

古
拉
之
說
，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於
他
的
作
為
一
種
精
神
實
體
的
靈
魂
存
在
，
會
享
有
信
念
的
確
實
性
;
而
尼
古
拉

，
可
能
就
不
會
有
這
麼
說
的
意
思
。
不
過
，
如
此
嚴
格
詮
釋
他
的
若
干
評
論
，
卸
是
不
必
要
的
。
然
而
，
要
確

知
他
是
否
曾
經
從
他
的
一
般
若
法
，
亦
即
我
們
對
於
公
認
是
不
同
於
現
象
的
眾
實
體
的
存
在
，
並
沒
有
確
實
的

知
識
，
來
反
對
支
持
我
們
對
自
己
靈
魂
的
認
識
，
卸
是
困
難
的
。

顯
然
，
尼
古
拉
在
對
因
果
性
與
實
體
的
批
判
上
，
已
預
示
了
休
誤
的
立
場
;
而
且
，
如
果
事
實
上
，
他
曾

否
認
我
們
對
任
何
實
體
的
存
在
l
|
不
管
是
物
質
的
，
還
是
精
神
的
i
|
，
擁
有
任
何
確
實
的
知
識
，
那
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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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類
似
，
就
愈
發
的
令
人
囑
目
。
不
，
我
認
為
，
溫
柏
格
博
士
(
口
門
﹒
司
已
皂
白
色
指
摘
尼
古
拉
不
是
一

位
現
象
論
者
，
無
疑
是
對
的
。
尼
古
拉
認
為
，
一
個
人
不
能
夠
從
現
象
的
存
在
，
確
實
推
論
出
一
種
非
顯
然
的

實
物
的
存
在
。
不
過
，
他
當
然
不
曾
認
為
，
還
是
意
味
一
個
人
可
以
推
論
它
的
不
存
在
。
他
在
寫
給
伯
納
的
第

六
封
信
上
，
就
斷
言•• 

「
從
某
種
事
物
存
在
這
件
事
實
，
並
不
能
確
實
推
論
出
，
另
一
種
事
物
並
不
存
在
。
」

@
尼
古
拉
不
會
說
，
只
有
現
象
存
在
;
或
者
，
肯
定
超
現
象
實
物
的
存
在
，
是
無
稽
的
。
他
卸
說
，
現
象
的
存

在
，
不
能
使
我
們
確
實
推
論
出
超
現
象
的
、
或
非
顯
然
物
的
存
在
。
例
如
，
這
麼
說
是
一
問
事.. 
除
了
向
感
官

顯
示
的
事
物
以
外
，
我
們
並
無
法
證
實
，
在
一
個
物
質
對
象
中
，
有
任
何
東
西
;
而
且
，
這
麼
說
，
文
是
另
一

同
事.• 

實
際
上
，
並
沒
看
實
體
。
尼
古
拉
不
是
一
個
獨
斷
的
現
象
論
者
。
我
沒
有
藉
此
暗
示
，
休
誤
是
一
個
獨

斷
的
現
象
論
者
的
意
思
。
因
為
，
不
管
他
(
和
尼
古
拉
)
對
因
果
性
與
實
體
的
批
判
分
析
，
可
能
已
暴
露
什
麼

攘
的
缺
失
，
他
仍
然
不
是
。
我
的
論
點
只
是
這
樣

•. 

一
個
人
必
定
不
可
從
尼
古
拉
否
定
諸
實
體
存
在
的
可
證
性

上
來
結
論
說
，
他
實
際
上
已
否
定
所
有
實
體
的
存
在
，
或
者
說
過
能
夠
證
明
它
們
的
不
存
在
。

夠
明
顯
的
是
，
就
尼
古
拉
對
傳
統
哲
學
化
神
學
的
態
度
而
論
，
他
批
判
因
果
性
與
實
體
，
就
曾
有
過
重
要

的
反
響
。
雖
然
尼
古
拉
不
用
清
晰
與
明
顯
的
語
詞
還
麼
說
，
但
是
，
從
他
若
干
一
般
的
原
則
，
似
乎
就
會
導
致

這
個
結
果•• 

證
明
作
為
動
力
困
的
神
的
存
在
，
是
不
可
能
的
。
他
在
寫
給
伯
納
的
第
五
封
信
上
，
就
評
述
，
神

或
許
是
唯
一
的
動
力
因
;
因
為
，
人
無
法
證
明
有
任
何
自
然
的
動
力
因
。
不
過
，
指
說
神
或
許
是
唯
一
的
動
力

因
，
並
不
就
是
說
:
她
是
唯
一
的
動
力
因
;
或
者
真
正
是
說
:
完
全
可
以
證
明
她
是
一
種
動
力
因
。
尼
古
拉
只

是
意
指
，
對
我
們
所
知
道
的
，
或
者
能
夠
建
構
的
而
言
，
神
也
許
反
倒
是
唯
一
的
動
力
因
。
至
於
就
我
們
能
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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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明
，
神
事
實
上
是
動
力
因
而
昔
日
，
這
種
一
艘
原
則
，
亦
帥
，
我
們
無
法
從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確
實
推
論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就
會
把
它
排
除
掉
。

因
此
，
神
存
在
的
因
果
、
或
宇
宙
論
證
，
就
不
可
能
是
一
種
有
關
尼
古
拉
的
若
平
前
提
的
確
定
的
論
證
。

多
瑪
斯
的
第
四
、
第
五
論
證
，
也
不
可
能
被
認
作
是
能
產
生
若
干
確
定
結
論
的
證
朗
。
尼
古
拉
在
寫
給
伯
納
的

第
五
封
信
上
就
說
，
我
們
無
法
證
明
，
某
種
事
物
是
、
或
者
不
是
比
另
一
種
事
物
更
高
尚
。
從
價
值
的
觀
點
君

來
，
檢
查
某
種
事
物
，
或
者
比
較
兩
種
或
兩
種
以
上
的
事
物
，
也
無
法
證
明
一
種
存
有
者
等
級
的
體
系
。
「
不

管
怎
接
指
示
事
物
，
都
沒
有
人
清
楚
知
道
，
它
在
價
值
上
可
能
不
會
超
過
所
有
其
它
的
事
物
。
」
@
而
且
，
尼

古
拉
並
不
遲
疑
得
出
這
個
結
論

•. 

如
果
我
們
把
「
神
」
這
個
字
語
，
理
解
成
最
高
貴
的
存
有
者
，
那
麼
，
便
沒

有
人
會
確
實
知
道
，
是
否
任
何
特
定
的
事
物
可
能
不
是
神
。
因
此
，
如
果
我
們
不
能
確
實
建
立
一
種
完
美
的
客

觀
階
層
;
那
麼
，
顯
然
，
就
不
會
把
多
瑪
斯
的
第
四
論
證
'
當
成
一
種
確
定
的
論
證
。
至
於
就
目
的
性
論
證
，

亦
即
多
瑪
斯
的
第
五
論
證
而
普
-
7

尼
古
拉
在
同
一
封
信
上
中
的
這
項
陳
述
!
l
l
「
沒
有
人
明
顯
知
道
，
某
種
事

物
，
是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目
的
(
也
就
是
，
目
的
因
)
」
@
|
l
l
'
就
排
除
了
這
種
說
法
。
一
個
人
不
能
夠
靠
檢

查
、
或
分
析
任
一
事
物
，
而
確
證
它
是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目
的
因
;
也
沒
有
能
確
實
證
明
它
的
方
法
。
我
們
見
過

某
一
系
列
的
事
件
，
不
過
，
目
的
的
因
果
性
，
卸
是
無
法
證
明
的
。

然
而
，
尼
古
拉
卸
承
認
一
種
神
存
在
的
概
然
論
證
。
我
們
有
可
能
偎
定
，
我
們
擁
有
一
種
善
觀
念
，
如
同

我
們
能
假
定
，
有
一
種
判
斷
事
物
之
間
的
偶
然
關
係
的
標
準
@
;
而
且
，
也
可
假
定
，
宇
宙
的
秩
序
，
就
是
這

接
|
|
它
會
用
善
與
妥
當
性
的
判
準
'
來
滿
足
一
個
運
作
的
心
智
l
l
j

之
後
，
我
們
才
能
夠
首
次
主
張
，
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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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是
這
麼
的
相
互
關
聯
，
所
以
，
就
能
夠
說
某
種
事
物
，
是
為
了
另
一
種
事
物
而
存
在
。
其
次
，
再
主
張
這
種

事
物
之
間
的
關
係
'
抵
有
按
照
萬
物
都
順
服
於
一
種
終
極
目
的
，
亦
由
至
上
善
、
或
神
這
項
假
設
，
才
能
夠
理

解
。
似
乎
很
有
可
能
的
是
，
這
一
類
論
證
，
簡
直
就
是
一
種
毫
無
根
攘
的
假
設
;
而
且
，
以
尼
古
拉
本
人
的
原

則
來
說
，
它
可
不
等
於
一
種
蓋
然
論
證
。
不
過
，
尼
古
拉
卸
不
會
否
認
，
我
們
能
夠
擁
有
某
種
明
證
性
，
好
使

我
們
形
成
一
種
多
少
可
能
是
蓋
然
的
推
測
的
假
設
;
可
是
，
就
我
們
所
關
心
的
而
論
，
它
都
可
能
不
是
確
定
的

。
它
或
許
是
真
的
;
它
甚
至
可
能
是
一
種
必
然
的
真
;
不
過
，
儘
管
我
們
能
夠
相
信
它
是
真
的
，
我
們
卸
無
法

知
道
它
曾
經
是
真
的
。
除
了
神
學
上
的
信
念
，
也
就
是
，
相
信
若
干
啟
示
的
真
理
以
外
，
是
有
空
間
容
得
下
這

一
種
依
賴
多
少
是
概
然
的
論
證
的
一
種
信
念
的
。

尼
古
拉
的
神
存
在
的
概
然
論
證
'
是
他
聲
稱
本
身
為
概
然
的
積
極
哲
學
的
一
部
份
。
依
我
的
意
見
，
探
討

這
種
哲
學
的
任
何
細
節
，
是
不
值
得
的
。
除
開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把
它
當
成
一
種
概
然
假
設
來
提
出
，
它
的
各

個
部
份
，
彼
此
絕
不
會
始
終
一
致
的
。
然
而
，
有
人
卸
可
能
提
到
對
尼
古
拉
來
說
，
眾
事
物
的
可
以
腐
敗
性
，

可
能
抵
觸
宇
宙
的
善
。
積
極
的
說
來
，
這
一
意
指
眾
事
物
有
可
能
是
永
恆
的
。
尼
古
拉
為
要
指
明
，
觀
察
並
不
能

排
除
這
項
假
定
，
他
便
主
張
，
我
們
君
到
B

繼
A

出
現
這
件
事
實
，
並
未
擔
保
我
們
的
這
個
結
論
.. 

A

已
不
存

在
。
我
們
可
能
不
再
君
到
A
;

不
過
，
我
們
卸
沒
君
到
A

不
一
冉
存
在
。
而
且
，
我
們
也
木
能
靠
這
種
推
理
，
來

確
證
它
不
再
存
在
了
。
如
果
我
們
能
夠
的
話
，
那
麼
，
我
們
就
能
夠
靠
這
種
推
理
，
來
確
證
沒
有
一
種
不
被
觀

察
到
的
東
西
存
在
蒼
，
而
我
們
不
能
夠
這
麼
做
。
車
里
斯
洛
/
德
的
變
H
m學
說
，
耙
木
是
確
定
的
。
此
外
，
此
起

靠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若
干
原
則
，
用
一
種
原
于
論
的
假
設
，
更
加
能
夠
完
美
解
釋
眾
實
體
的
腐
敗
。
實
體
的
變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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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許
抵
是
意
指
，
眾
原
子
的
某
種
排
列
，
承
續
著
另
一
種
排
列
。
反
而
，
附
質
的
變
易
，
可
能
一
意
味
清
，
把

若
干
新
鮮
原
子
，
添
加
在
一
種
原
子
叢
上
;
不
然
，
就
是
從
原
子
叢
扣
除
某
些
原
于
。
也
有
可
能
是
，
眾
原
于

都
是
永
恆
的
，
而
且
，
這
些
一
相
同
的
組
合
，
正
在
永
遠
循
環
的
若
干
周
期
圈
中
出
現
。

至
於
人
的
靈
魂
，
尼
古
拉
會
支
持
不
朽
的
假
設
。
不
過
，
他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提
示
，
卸
和
他
對
知
識
的
古

怪
解
釋
，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隨
著
萬
物
都
是
永
恆
的
，
有
人
或
許
假
定
，
靈
魂
或
心
智
藉
著
知
識
，
就
和
知
識

的
對
象
，
達
到
一
種
暫
時
的
聯
合
。
而
且
，
這
對
於
想
像
，
也
能
夠
同
按
這
麼
說
。
靈
魂
進
入
一
種
和
眾
意
象

按
合
的
情
態
裹
，
而
意
象
本
身
都
是
永
恆
的
。
以
尼
古
拉
的
意
見
，
這
項
假
設
，
有
助
解
說
不
朽
的
性
質
。
我

們
可
以
儼
定
，
對
善
靈
魂
來
說
，
高
貴
的
思
想
，
會
在
死
後
出
現
;
而
對
惡
靈
魂
來
說
，
所
出
現
的
只
是
惡
思

想
。
不
然
，
我
們
也
可
能
做
定
，
善
靈
魂
都
和
一
種
較
好
的
原
子
堆
結
合
，
而
且
，
也
比
它
們
在
先
前
若
干
體

現
的
情
態
襄
所
接
受
的
(
事
物
)
，
更
傾
向
若
干
較
好
的
經
驗
。
然
而
，
惡
魂
卸
和
較
壤
的
原
子
結
合
，
而
且

，
也
比
它
們
在
先
前
體
現
的
情
態
襄
所
接
受
的
(
事
物
)
，
傾
向
接
受
更
邪
惡
的
經
驗
與
思
想
。
尼
古
拉
曾
主

張
，
這
種
假
說
，
曾
考
慮
基
督
徒
有
關
死
後
賞
罰
的
教
贅
。
不
過
，
他
卸
加
添
了
一
種
審
慎
的
限
制
。
他
說
過

，
他
的
若
干
陳
述
，
比
長
久
以
來
儼
似
概
然
的
述
句
。
更
具
有
概
然
性
。
儘
管
如
此
，
也
許
有
人
會
出
來
，
否

定
他
本
人
若
干
述
句
的
概
然
性
。
而
且
，
從
這
種
可
能
性
君
來
，
最
好
的
事
就
是
要
遵
奉
聖
經
的
賞
罰
教
訓
。

在
〈
紅
衣
主
教
古
第
的
記
事
〉
(
k會
泣
的
智
的
。
、m
v
h蚓、
包
古
巴
的
建
立
)
裹
，
便
把
這
種
論
證
的
方
肉
，
稱
為

一
種
「
狡
糖
的
藉
口
」
(
仰
自
己
m
m
g

〈
C
G
Z
m
)。
@

尼
古
拉
的
積
極
哲
學
，
顯
然
抵
觸
了
天
主
教
神
學
的
某
些
論
點
。
而
且
，
委
賞
，
尼
古
拉
並
不
猶
豫
的
說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第九章吳放主義者的運動

，
他
的
若
干
述
旬
，
可
比
矛
盾
的
斷
述
更
共
有
概
然
性
。
不
過
，
人
均
必
須
很
小
心
來
詮
釋
這
種
態
度
。
尼
古

拉
並
未
說
他
的
學
說
都
是
真
的
，
並
且
，
反
對
的
學
說
都
是
假
的
;
他
曾
說
，
如
果
和
他
自
己
(
的
命
題
)
抵

觸
的
命
題
，
都
抵
是
就
它
們
的
概
然
性
，
也
就
是
就
作
為
理
性
的
概
然
歸
結
來
考
慮
的
;
那
麼
;
比
起
他
本
人

的
述
旬
，
它
們
就
比
較
不
共
有
概
然
性
的
了
@
例
如
，
世
界
並
未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這
種
辦
學
的
教
議
，
如
果
認

定
它
是
一
種
啟
示
的
真
理
;
那
、
麼
，
對
他
來
說
，
它
當
然
就
是
真
的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只
是
注
意
為
了
支
持

它
的
具
，
便
可
以
引
證
若
干
哲
學
論
證
;
那
麼
，
接
尼
古
拉
說
，
他
就
必
須
承
認
，
比
起
為
了
支
持
矛
盾
命
題

，
便
可
以
引
證
的
哲
學
論
證
'
它
們
是
比
較
不
共
有
概
然
性
的
。
然
而
，
人
並
沒
有
權
結
論
說
，
矛
盾
命
題
不

是
真
的
。
對
於
我
們
既
知
道
的
事
，
它
甚
至
有
可
能
是
一
種
必
然
的
真
理
。
概
然
性
，
必
須
用
我
們
在
任
何
特

定
時
刻
，
所
揉
用
的
自
然
明
證
姓
來
詮
釋
。
而
且
，
對
我
們
來
說
，
一
個
命
題
1
|
即
使
它
事
實
上
為
餃
，
然

而
，
它
的
矛
盾
命
題
卸
為
真
|
|
'
可
能
比
它
的
矛
盾
命
題
，
更
共
有
概
然
性
。
尼
古
拉
並
未
提
出
一
種
雙
重

真
理
的
理
論
;
他
也
不
否
認
教
會
任
何
定
義
明
確
的
教
義
。
他
的
主
觀
態
度
，
是
我
們
無
法
確
知
的
一
個
內
容

。
彼
耶
﹒
戴
利
(
白
白
門
O
R
E
-
-
u
可
〉
曾
聲
明
，
尼
古
拉
許
多
的
命
題
，
要
不
是
由
於
猜
忌
，
就
是
由
於
惡

意
而
遭
受
譴
責
;
而
后
古
拉
本
人
卸
宣
稱
，
有
些
要
歸
咎
於
他
的
陳
述
，
在
它
們
遭
受
譴
責
的
這
種
意
羲
上
，

要
不
是
他
完
全
未
掌
握
到
的
，
便
是
他
不
曾
掌
握
的
。
困
難
的
是
，
要
判
斷
一
個
人
在
他
種
種
抗
議
上
，
就
它

們
的
表
面
價
值
，
他
是
何
等
的
有
理
，
以
及
，
要
判
斷
一
個
人
應
如
何
假
定
，
他
的
批
評
者
在
駁
問
這
些
作
為

「
狡
猜
」
藉
口
的
抗
議
上
，
也
是
何
等
的
有
理
。
我
認
為
，
較
無
可
疑
的
是
，
他
誠
心
表
示
:
他
主
張
的
「
概

然
的
」
哲
學
，
在
怯
觸
歡
會
的
訓
詩
時
，
均
是
不
真
的
。
至
少
，
在
接
納
他
對
這
項
論
點
的
真
誠
上
，
是
設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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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正
的
困
難
。
因
為
，
除
了
任
何
其
它
的
考
慮
，
如
果
他
早
就
把
他
積
極
哲
學
的
若
干
結
論
，
當
成
是
確
定
的

，
那
麼
，
這
和
他
的
哲
學
的
批
評
面
，
就
必
會
相
當
的
不
一
致
。
另
一
芳
面
，
也
十
分
不
容
易
接
受
尼
古
拉
的

抗
議
，
說
他
和
亞
瑞
瑟
的
伯
納
通
信
上
所
顯
露
的
批
判
觀
，
是
被
當
成
一
種
推
理
中
的
實
驗
的
。
即
使
無
法
排

除
這
種
可
能
性
，
亦
即
他
對
他
的
裁
判
所
提
出
的
解
釋
，
代
表
若
他
的
真
正
心
意
。
但
是
，
他
寫
給
伯
納
的
信

件
，
卸
幾
乎
未
曾
給
人
這
種
印
象
。
畢
竟
，
即
使
他
比
大
多
數
人
還
前
進
，
但
是
，
他
不
是
在
他
那
時
代
，
對

傳
統
形
上
學
揉
取
一
種
批
判
態
度
唯
一
的
哲
學
家
。

然
而
，
相
當
清
楚
的
是
，
尼
古
拉
等
於
在
攻
擊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
以
及
認
為
他
自
己
的
積
極
哲
學
是

一
種
比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體
系
，
更
共
有
概
然
性
的
假
設
。
他
聲
明
，
他
本
人
非
常
訝
異
，
竟
然
有
人
一
直
到
風

燭
癌
年
，
還
在
研
究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註
釋
家
(
亞
維
洛
艾
)
，
並
且
，
為
了
支
持
研
究
亞
里
斯
多
德
，
而
拋
棄

若
干
道
德
的
事
務
以
及
對
共
同
善
的
關
懷
。
他
們
把
這
件
事
，
做
到
了
以
下
的
程
度•. 
當
真
理
之
女
起
床
了
，

1

而
且
吹
號
喚
醒
熟
睡
中
的
睦
漢
起
來
時
，
他
們
都
大
為
懊
惱
，
並
且
對
付
他
，
就
像
武
裝
的
士
兵
向
致
命
的
戰

閩
衝
鋒
而
去
ι
一
@

一
提
到
「
道
德
事
務
」
與
「
共
同
善
」
，
便
會
使
人
想
要
探
討
尼
古
拉
的
倫
理
與
政
治
教
訓
的
真
相
。
在

這
見
一
，
我
們
不
打
算
多
加
研
討
。
不
過
，
似
乎
清
楚
的
是
，
他
會
主
張
奧
故
主
義
者J有
關
道
德
法
則
的
任
意
性

理
論
。
在
他
的
理
論
裹
，
有
一
條
被
譴
責
的
命
題
，
大
意
是•• 

「
神
能
夠
命
令
一
種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去
憎
恨
祂

;
而
且
，
一
這
種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並
不
是
以
服
從
一
種
訓
誡
去
愛
神
，
而
是
以
服
服
這
種
訓
誠
，
而
有
更
高
的

品
德
。
因
為
，
他
會
盡
較
大
的
努
力
，
以
及
更
遠
逆
自
己
性
向
，
來
這
麼
做
(
也
就
是
，
憎
恨
神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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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政
治
學
，
據
說
，
尼
古
拉
已
提
出
一
種
聲
明
，
亦
即
任
何
人
想
聆
聽
有
關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
政
治
學

v
q

。
口
已
2
)
的
演
講
，
附
帶
對
於
義
與
一
小
義
的
某
些
討
論
|
|
這
些
討
論
，
會
使
一
個
人
創
立
若
干
新
法

律
，
或
修
改
已
經
有
的
法
律
|
|
;
他
就
應
該
常
去
一
個
定
會
找
到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大
師
(
皂
白
宮
門
皂
，

早
已
宮
。
內

K
F
E門
。
口
。
口
2
)

的
特
定
場
既
;
後
者
，
就
會
教
導
他
這
一
切
事
情
。
@
這
項
聲
明
，
對
尼
古
拉

嚴
重
關
切
共
同
一
幅
祉
的
明
證
性
已
構
成
了
多
少
，
以
及
它
怎
樣
成
為
一
種
喜
愛
醜
名
的
表
現
，
是
很
難
說
的
。

在
論
「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
這
一
章
裹
，
我
己
對
彌
勒
古
的
若
望
以
及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的
哲
學
觀
念

，
提
出
了
一
種
解
說
。
這
種
程
序
，
是
合
理
的
嗎
?
尼
古
拉
的
積
極
哲
學
，
亦
即
他
當
成
概
然
性
而
提
出
的
，

當
然
不
是
奧
欽
的
哲
學
。
而
且
，
在
這
芳
面
，
稱
他
是
一
個
奧
故
主
義
者
，
應
該
是
相
當
錯
誤
的
。
至
於
他
的

批
判
哲
學
，
可
不
同
於
奧
欽
的
;
而
且
，
也
不
能
夠
把
尼
古
拉
妥
切
的
稱
作
一
個
「
奧
故
主
義
者
」
，
如
果
這

個
語
詞
意
指
奧
故
的
一
個
門
生
。
此
外
，
尼
古
拉
作
品
的
筆
詞
，
也
不
間
於
芳
濟
會
的
-
神
學
家
。
儘
管
這
樣
，

尼
古
拉
卸
是
這
個
思
想
批
判
運
動
的
一
位
極
端
的
代
表
。
這
個
運
動
，
是
十
四
世
紀
哲
學
一
種
顯
著
的
特
徵
，

而
且
，
也
表
現
在
英
故
主
義
的
某
一
層
面
上
。
我
早
先
已
指
出
，
我
使
用
「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
這
個
語
詞

，
是
要
指
涉
一
種
哲
學
上
的
運
動
;
這
種
運
動
，
部
份
帶
布
一
種
針
對
傳
統
形
上
學
若
干
預
設
輿
論
證
的
批
判

態
度
的
特
徵
。
而
且
，
如
果
在
這
個
意
羲
上
，
來
使
用
這
個
語
詞
，
我
認
為
，
人
便
能
夠
把
彌
勒
古
的
若
望
與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
很
合
理
的
說
成
是
屬
於
奧
故
主
義
者
運
動
的
成
員
。

如
果
我
們
把
這
個
語
詞
，
意
拍
成
一
個
否
認
、
或
質
疑
獲
得
任
何
確
定
知
識
的
可
能
性
的
哲
學
;
那
麼
，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便
亦
是
一
個
懷
疑
主
義
者
。
他
會
主
張
，
酪
質
性
是
可
以
在
邏
輯
、
數
學
，
以
及
在
直
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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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覺
上
得
到
的
。
用
近
代
的
語
詞
來
說
，
他
們
曾
認
定
分
析
命
題
(
就
是
現
今
有
時
候
所
稱
的
「
套
套
句
」
這
些

命
題
)
，
以
及
基
本
的
經
驗
述
句
，
都
是
確
定
的
;
可
是
，
卸
必
須
附
加
這
項
條
件.. 

對
於
尼
古
拉
來
說
，
我

們
能
夠
擁
有
明
顯
的
直
接
知
識
，
而
這
種
知
識
卸
不
能
以
命
題
來
表
達
。
另
一
芳
面
，
他
對
於
在
形
上
學
意
義

中
，
福
有
稱
述
一
種
因
果
關
係
的
若
干
命
題
，
或
者
以
從
某
種
存
在
物
導
出
另
一
種
存
在
物
這
個
推
論
為
基
礎

的
命
題
，
不
認
為
它
們
是
確
定
的
命
題
，
而
毋
寧
是
經
驗
的
假
設
。
然
而
，
人
均
一
定
不
可
把
尼
古
拉
，
轉
變

成
一
個
「
邏
輯
實
證
論
者
」
。
他
不
曾
否
認
形
上
學
、
或
神
學
述
句
的
重
要
性
;
相
反
的
，
他
卸
預
設
信
仰
的

確
實
性
，
並
且
，
把
啟
示
認
定
為
一
種
絕
對
確
信
的
本
源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四
我
曾
表
明
我
的
心
意
，
想
要
對
在
各
所
大
學
，
尤
其
，
在
十
四
世
紀
末
葉
與
+
五
世
紀
期
間
設
立
的
大
學

，
那
種
新
運
動
的
影
響
，
作
某
些
評
述
以
結
束
這
一
章
。

在
一
三
八
九
年
，
維
也
納
大
學
通
過
了
一
條
法
令
，
要
求
文
學
院
的
學
生
，
都
應
該
參
加
有
關
西
班
牙
的

彼
得
的
還
輯
作
品
的
演
講
會
;
然
而
，
對
於
威
廉
﹒
黑
特
斯
伯
里
(
司
已-
E
S

因
是
Z

忌
日
可
)
這
類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作
家
的
邏
輯
作
品
而
言
，
後
來
的
法
令
，
也
硬
性
要
求
一
種
同
樣
的
義
務
。
德
國
的
海
德
堡
(
因
丘
，

也
已
σ
z
m創
立
在
二
二
八
六
年
)
、
厄
一
瞄
爾
特
(
開
且
已
泣
，
在
一
三
九
三
年
)
與
萊
比
錫
(
在
一
四

O
九
年
)

等
大
學
，
以
及
波
蘭
的
克
拉
葛

(
n
g
g
t呵
，
在
一
三
九
七
年
)
大
學
，
也
都
強
烈
表
現
了
唯
名
論
的
傾
向
。

按
說
，
深
比
錫
大
學
的
淵
源
，
應
歸
均
於
唯
名
論
者
從
布
拉
格Q
g
m
c
o
u往
國
外
的
移
民
;
布
拉
格
這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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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芳
草
﹒
赫
斯
已
。
F
P
間
已
ω
)與
布
拉
格
的
傑
羅
姆

Q
O
H。
臣
。
。

h
p
o
m
z
0
)，
教
導
他
們
早
已
由
若

望
﹒
外
克
利
夫
已
。
言
詞
苦
口

R
O
w
s
-
口
毯
，
室
)
學
得
的
斯
考
特
學
派
的
實
在
論
的
前
在
。
的
確
，
當

康
士
坦
斯
大
公
會
議
，
在
一
囚
一
五
年
譴
責
若
望
﹒
赫
斯
神
學
的
錯
誤
時
，
唯
名
論
者
便
即
刻
主
張
，
斯
考
特

學
派
的
實
在
論
，
早
也
被
詣
責
了
;
可
是
，
實
情
卸
不
是
這
樣
。

在
十
五
世
紀
前
半
槳
，
者
關
大
亞
爾
伯
哲
學
，
一
種
相
當
令
人
訝
真
的
復
聽
出
現
了
。
唯
名
論
者
似
乎
已

在
這
個
世
紀
末
離
開
了
巴
黎
，
這
部
份
是
由
於
百
年
戰
學
(
岳
。
出
口
口
舟
。
已
吋

g
H
m

詞
。
同
)
造
成
的
情
勢
;

可
是
，
埃
爾
雷
(
開
H
R
H
0
)
在
一
四
O
三
年
，
把
「
亞
爾
伯
主
義
」
的
復
甦
'
和
道
明
會
士
返
回
巴
黎
連
結
在

一
起
，
無
疑
是
正
確
的
。
他
們
在
二
二
月
八
七
年
，
就
已
離
開
這
座
拔
。
然
而
，
亞
爾
伯
主
義
的
優
越
性
，
卸
未

持
續
很
久
。
因
為
，
在
一
四
三
七
年
，
這
座
城
從
英
國
人
手
中
得
到
解
放
以
後
，
唯
名
論
者
便
間
來
了
。
在
一

四
七
四
年
三
月
初
一
，
國
王
路
易
士
十
一
世
(
閃
古m
F
S
E
H
C
會
公
佈
一
條
禁
，
止
唯
名
論
學
說
，
以
及
下

令
波
收
唯
名
論
者
的
書
籍
的
法
令
。
本
過
，
在
一
四
八
一
年
，
郁
文
撤
問
這
條
禁
令
。

因
此
，
在
十
五
世
紀
，
唯
名
論
在
巴
黎
、
牛
津
與
許
多
德
國
大
學
，
巴
布
堅
強
的
據
點
。
芥
過
，
若
干
較

古
老
的
傳
統
，
在
某
些
地
芳
，
卸
繼
續
堅
守
它
們
的
立
場
。
在
一
三
八
九
年
創
立
的
科
倫
大
學
，
情
形
便
是
這

樣
。
亞
爾
伯
與
多
瑪
斯
的
學
說
，
盤
接
了
科
倫
。
在
譴
責
若
望
﹒
赫
斯
以
後
，
挨
別
克
特
斯
(
早
古
自
巴

2
.

阱
。2
)
君
主
便
以
這
個
藉
口
，
亦
即
看
不
少
的
舊
式
實
在
論
，
即
使
本
身
不
是
惡
的
，
卸
很
容
易
導
致
異
端
，

要
求
這
所
大
學
要
採
取
唯
名
論
。
不
過
，
在
一
四
二
五
年
，
這
昕
大
學
卸
答
覆
，
任
何
人
都
可
以
自
由
採
用
唯

名
論
，
但
是
，
直
爾
伯
、
多
瑪
斯
、
被
那
艾
德
、
羅
馬
的
吉
爾
斯
興
鄧
﹒
斯
考
特
的
學
說
，
都
設
宿
可
懷
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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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方
。
這
即
大
學
誨
，
總
之
，
若
望
﹒
赫
蹋
的
異
端
，
並
不
是
海
自
哲
學
的
實
在
論
，
而
是
混
自
成
克
利
夫
的

神
學
學
說
。
況
且
，
如
果
科
倫
禁

J
止
了
實
在
論
，
學
生
便
會
離
開
這
所
大
學
。

由
於
科
倫
大
學
的
情
形
，
有
人
必
會
聯
想
到
在
一
四
二
五
年
創
立
的
魯
改
(
阿
拉
。

g
m

戶
口
)
大
學
。
一
四
二

七
年
的
法
令
，
要
求
博
士
學
位
候
選
人
應
該
宣
誓
，
絕
不
教
導
伯
里
日
一
(
四
月E
S
)

、
印
加
恩
的
馬
西
科
烏

(
宮
ω
品
已
戶
口ω

。
同
古
昀
呵
呵
。
口
)
、
奧
扶
或
他
們
的
追
隨
者
的
學
說
。
而
且
，
在
一
四
八
0
年
，
凡
按
照
奧
坎
主

義
者
的
理
論
闡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教
授
們
，
都
受
到
停
職
的
威
脅
。

因
此
，
支
持
「
舊
派
」
的
人
，
絕
未
被
唯
名
論
者
完
全
打
敗
。
的
確
，
十
四
世
紀
中
寞
，
實
在
論
巴
在
海

德
堡
得
到
了
立
足
點
。
此
外
，
他
們
還
能
夠
以
某
些
突
顯
的
名
聲
來
誇
口
，
在
他
們
當
中
。
主
要
的
是
若
望
﹒

加
普
雷
奧
路
已
。
吋
口
口
名
片
。
。
-
5

，
大
約
在
二
二
八
O
l

一
四
四
四
年
)
;
他
是
一
個
邁
開
會
士
，
一
度
在

巴
黎
，
後
來
，
就
在
杜
魯
斯
(
吋
g
z
g

忌
諱
學
。
他
曾
衛
護
多
瑪
斯
的
學
說
，
駁
斥
斯
考
特
、
社
郎
屠
斯

、
根
特
的
亭
利
，
以
及
包
括
唯
名
論
者
在
內
一
般
所
有
對
手
的
反
對
意
見
。
他
的
偉
大
作
品
，
亦
即
他
在
洛
德

故
(
悶
。
母
也
死
前
不
久
完
成
，
而
且
曾
為
他
贏
得
「
多
瑪
斯
派
的
首
腦
」
(
胃
古2
苦
苦
。
B
E
Z
Z
B
)

這
個
頭
銜
的
是•• 

〈
衛
護
博
學
聖
師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書
四
卷
八
(
巳
旬
之

H
H、
h
r
H
S
M
念
念
念
這
S
S
N
是
自

甘
心
已
達
可
峙
。
這
是
丸
。

K
S忠
言
。
)
。
加
普
雷
奧
路
是
傑
出
的
道
明
會
士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以
及
有
關
多
瑪

斯
詮
釋
家
門
派
中
的
首
要
人
士
;
在
後
期
中
，
也
包
括
卡
加
坦
(
們
丘
丘
宮
，
死
於
一
五
三
四
年
)
與
多
瑪
斯

的
若
望
已
。
目
臣
。
峙
的
同
﹒
吋E
B

宮
，
死
於
二
八
四
四
年
)
這
一
些
人
。

十
四
世
紀
前
半
葉
，
在
義
大
刺
伯
洛
格
納
(
目
。
-
a
5
)
市
的
若
干
大
學
裹
，
有
帕
瑪
的
泰
連
烏
斯
(

第三卷西洋哲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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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J
F
m
a
a
m
Z
ω
。
剛
可
R
S
H
H
)與
亞
瑞
瑟
的
盎
哲
洛
門
〉
品
。
古
巴
〉
『
。N
N
。
)
這
類
思
想
家
，
主
張
一
種
流
行

的
亞
維
洛
艾
學
派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之
後
，
這
種
主
義
，
使
移
轉
到
巴
度
哀
(
可
且
5
)
與
威
尼
斯
;
威

尼
斯
的
保
線
(
2
旦
旦
〈

g

戶
。
。
，
死
於
一
四
二
九
年
)
、
、
底
尼
的
卡
加
捏
一
(
的
旦
旦
宮
。
卅
吋
臣
。
宮
，
死

於
一
四
六
五
年
)
、
亞
歷
山
大
﹒
亞
基
里
尼
(
注
。
"
g

血
。
門
〉
各
戶
口
古7

死
於
一
王
一
二
年
)
與
阿
戈
斯
底

諾
﹒
尼
技
(
〉
問
。
丘
吉
。Z
S
H
H。
，
死
於
一
五
四
六
年
)
，
都
在
這
一
裊
主
張
這
種
主
義
。
有
關
亞
維
洛
艾
第
一

版
的
刊
行
本
，
一
四
七
二
年
在
巴
度
哀
問
世
@
有
關
在
追
隨
亞
維
洛
艾
詮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人
們
，
和
支
持
亞

弗
洛
地
西
雅
蹋
的
亞
歷
山
大
(
注
。
"
呂
舍
門
。
同
〉Zg
a
Z
E
也
提
出
的
詮
釋
的
人
們
之
間
的
論
戰
，
以
及

有
關
一
五
一
三
年
的
譴
責
，
因
為
是
和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哲
學
者
闕
，
，
所
以
，
在
以
後
才
會
講
到
。
這
襄
已

提
到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只
是
要
說
明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
不
應
把
十
四
、
五
世
紀
之
交
的
「
新
派
」
(
5
。

臣
。
兮
『
5
)

，
君
成
它
已
壓
倒
過
先
前
的
一
切
。

儘
管
這
攘
，
唯
名
論
卸
擁
有
來
自
現
代
作
風
與
新
鮮
感
的
民
引
力
;
而
且
，
誠
如
我
們
所
知
的
，
它
已
廣

泛
流
傳
了
。
十
五
世
紀
的
唯
名
論
者
當
中
，
有
一
個
值
得
注
目
的
人
物
就
是
蓋
布
里
爾
﹒
畢
耳
(
白
色
且
已

E
m
7

大
約
一
四
二
五
|
九
五
年
)
;
他
在
底
比
根
講
學
，
並
且
寫
過
一
本
有
關
奧
故
評
註
彼
得
﹒
隆
巴
特
的

〈
言
語
錄
V
的
摘
錄
。
畢
耳
的
作
品
，
是
一
本
有
關
奧
故
主
義
者
條
理
，
文
清
楚
的
闡
述
作
品
，
而
且
，
雖
然

他
不
管
打
算
抵
做
為
奧
故
的
一
個
隨
從
與
解
說
者
，
但
是
，
他
卸
發
揮
了
一
種
相
當
的
影
響
。
的
確
，
厄
弗
爾

德
(
開
門
卅
日
持
)
與
成
坦
堡
(
4
5
z
s
t
R
m
)

大
學
的
奧
故
主
義
者
，
設
公
認
是

•• 

「
蓋
布
里
爾
學
派
」
(
的
?

v
z
o
-
E
H
8
)
。
或
許
，
能
記
得
畢
耳
不
會
把
奧
欽
的
道
德
理
論
，
詮
釋
成
意
指
沒
有
自
然
的
道
德
秩
序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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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有
意
思
的
。
除
了
神
以
外
，
有
許
多
對
象
與
目
的
，
是
可
以
按
照
正
直
理
性
來
選
擇
的
。
而
且
，
亞
里
斯
多

德
、
西
塞
羅
、
席
內
卡
這
類
異
教
哲
學
家
，
也
都
能
夠
實
現
道
德
上
既
美
好
文
有
品
德
的
行
為
。
的
確
，
神
靠

她
的
「
絕
對
權
能
」
，
便
能
夠
指
令
違
反
自
然
理
性
所
指
令
的
行
為
。
木
過
，
這
封
未
改
變
下
述
的
事
實

•• 

沒

有
啟
示
，
也
能
夠
確
認
這
些
指
令
。

第三卷西詳哲學史

五
最
後
，
有
人
可
能
記
得
，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或
唯
名
論
，
曾
擁
有
各
式
各
樣
的
外
觀
。
在
純
邏
輯
層
面

上
，
它
泰
半
是
一
種
語
詞
邏
輯
，
以
及
在
西
班
牙
的
彼
得
，
這
類
先
奧
坎
學
派
運
輯
學
家
里
所
發
現
的
「
代
用

」
理
論
的
發
展
。
奧
故
為
了
要
排
除
所
有
形
式
的
實
在
論
，
便
使
用
這
個
名
詞
主
義
者
的
邏
輯
。
他
是
從
一
種

邏
輯
的
，
而
不
是
一
種
存
有
學
的
觀
點
，
處
理
共
相
的
問
題
。
共
相
，
根
攘
它
的
邏
輯
內
容
，
是
一
種
公
認
的

抽
象
語
詞
.
，
而
且
，
這
種
語
詞
，
在
命
題
襄
是
代
表
若
干
個
別
的
事
物
，
後
者
是
存
在
的
唯
一
事
物
。

就
知
識
而
論
，
名
詞
主
義
者
的
邏
輯
，
本
身
並
沒
有
任
何
懷
疑
主
義
的
結
論
;
奧
故
也
不
認
為
，
它
擁
有

任
何
這
類
的
結
論
。
不
過
，
就
知
識
論
上
經
驗
假
設
的
地
位
而
論
，
隨
同
唯
名
論
的
邏
輯
層
面
，
人
卸
必
須
考

慮
因
果
性
的
解
析
，
以
及
這
項
解
析
的
若
干
後
果
。
我
們
在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還
接
一
個
人
的
哲
學
裹
，
己
見

過
在
本
身
是
確
定
的
分
析
、
或
形
式
命
題
，
以
及
本
身
不
是
、
也
木
會
是
確
定
的
經
驗
偎
設
之
間
，
所
導
出
的

一
種
尖
銳
的
差
異
。
奧
故
至
今
，
所
主
張
的
這
項
見
解
，
可
密
切
關
聯
若
他
對
神
的
全
龍
的
主
張
。
至
於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的
神
學
背
景
，
就
很
少
有
證
攘
可
以
這
麼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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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也
知
道
，
唯
名
論
者
(
有
些
人
較
為
激
烈
)
是
怎
接
對
古
代
哲
學
家
若
干
的
形
上
學
論
證
'
傾
向
採

取
一
種
批
判
的
態
度
。
這
種
態
度
，
已
在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這
樣
一
個
極
端
主
義
者
身
上
，
完
全
顯
明
了
。
因

為
，
它
是
以
依
賴
他
這
種
一
般
的
立
場
來
做
的
，
亦
即
人
無
法
從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確
實
推
論
出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形
上
學
論
證
，
都
是
概
然
性
的
，
而
不
是
明
證
性
的
。

然
而
，
不
管
一
個
人
是
否
會
傾
向
以
一
個
或
兩
個
個
案
來
思
考
，
但
是
，
就
形
上
學
的
思
辨
而
論
，
這
種

批
判
的
態
度
，
實
際
上
總
是
結
合
一
種
牢
固
的
神
學
信
仰
，
以
及
一
種
對
作
為
確
定
知
誠
本
源
的
啟
示
的
牢
固

信
仰
。
論
到
奧
故
本
人
，
這
種
牢
固
的
信
念
，
尤
其
令
人
囑
目
。
從
心
理
學
觀
點
君
來
，
他
的
見
解
，
亦
即
人

可
能
擁
有
應
該
是
有
關
一
種
非
存
在
事
物
的
直
覺
的
東
西
，
以
及
他
對
於
道
德
法
則
，
終
將
依
賴
神
的
選
擇
的

理
論
，
都
不
是
懷
疑
論
的
，
而
是
他
大
肆
強
調
神
的
全
能
的
表
現
﹒
如
果
以
現
代
意
義
上
君
，
有
人
企
圖
把
唯

名
論
者
轉
變
成
理
性
主
義
者
，
甚
至
懷
疑
論
者
;
那
麼
，
他
正
是
從
他
們
歷
史
的
背
景
除
去
了
他
們
，
並
且
，

也
從
他
們
的
心
理
背
景
隔
離
了
他
們
。
不
久
以
後
，
唯
名
論
已
成
為
士
林
哲
學
思
想
肉
，
若
干
正
規
潮
流
中
的

一
種
;
而
且
，
甚
至
在
沙
拉
孟
卡
(
的
巴M
W
B
S
g
)夫
學
裹
，
也
設
立
一
個
唯
名
論
的
神
學
講
座
。

本
過
，
唯
名
論
卸
也
遇
到
大
多
數
哲
學
思
想
學
派
的
命
運
。
顯
然
，
它
是
以
有
如
某
釐
新
事
物
來
開
始
;

而
且
，
不
管
人
們
對
唯
名
論
者
的
各
樣
教
條
會
有
怎
樣
的
意
見
，
幾
乎
無
法
否
認
的
是•• 
它
們
擁
有
某
些
要
說

的
事
物
。
它
們
有
助
於
開
展
邏
輯
若
平
的
研
究
，
而
且
，
它
們
也
提
出
若
干
重
要
的
問
題
。
木
過
，
不
久
以
後

，
一
種
「
玩
弄
詭
辯
」
的
傾
向
，
卸
自
我
表
明
了
;
而
且
，
這
或
許
關
聯
到
它
們
對
形
上
學
的
保
留
態
度
。
邏

輯
的
巧
妙
及
其
誇
張
的
精
徽
，
容
易
耗
揭
後
期
唯
名
論
者
的
精
力
;
而
且
，
當
文
藝
稜
興
時
期
哲
學
已
接
受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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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軍

科
學
運
動

十
三
、
四
卷
紀
的
物
單
科
學
|
|
運
動
問
題
;
原
動
力
與
重
力
l
|
奧
雷
斯
拇
的
尼
古
拉
;
地

球
台
轄
的
假
設
l
!
其
它
告
界
的
可
能
性l
|

唯
本
論
的
美
些
科
學
泊
卒
，
以
及
原
動
力
軍
論

的
涵
挂

-

科學運動

長
久
以
來
，
大
家
廣
泛
地
認
為
:
中
世
紀
木
重
靚
經
驗
;
而
且
，
中
世
紀
學
者
擁
有
唯
一
的
科
學
觀
念
，

都
是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其
他
的
非
基
督
徒
作
家
那
見
，
未
經
批
判
就
採
用
來
的
。
人
們
免
是
設
想
，
在
幾
乎
完

全
沉
寂
幾
世
紀
以
後
，
科
學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才
再
度
個
起
。
然
後
，
人
們
發
現
，
在
十
四
世
紀
期
間
的
人
，

己
對
若
干
科
學
事
務
產
生
不
少
的
興
趣
;
在
那
個
時
快
，
已
完
成
了
某
些
重
要
的
發
現
;
而
且
，
在
中
世
紀
末

，
各
樣
並
非
導
自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
已
得
到
相
當
廣
泛
的
支
持
，
並
且
，
也
已
經
有
人
提
出
一
些
關
聯
於

文
藝
復
興
期
若
干
科
學
家
的
某
些
偎
設
。
在
這
同
時
，
對
中
世
末
期
哲
學
作
一
種
較
佳
的
認
識
，
會
暗
示
十
四

世
紀
的
科
學
運
動
，
應
該
是
和
奧
故
主
義
或
唯
名
論
有
關
:
這
大
致
是
以
下
述
為
藉
口•• 
奧
故
與
多
少
已
隸
屬

這
同
接
思
想
運
動
的
人
，
都
主
張
在
獲
取
事
實
知
識
上
，
直
覺
、
或
直
接
經
驗
的
首
要
性
。
有
人
可
木
認
為
，

第十章.2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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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
故
本
人
已
對
科
學
事
務
表
示
了
很
大
的
興
趣
;
不
過
，
他
卸
主
張
，
直
覺
就
是
事
實
知
識
的
唯
一
基
礎
。
而

且
，
有
人
也
認
為
，
他
哲
學
的
經
驗
主
義
者
面
向
，
已
給
予
若
干
科
學
利
益
與
探
究
，
一
種
大
而
有
力
的
誘
因

。
由
於
認
為
奧
狀
與
唯
名
論
者
，
已
經
斷
然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
因
此
，
就
可
以
把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君
法

，
連
上
傳
統
以
來
的
見
解
。

我
完
全
無
意
否
認•• 

在
對
以
上
這
些
事
實
的
詮
釋
，
有
其
真
理
。
雖
然
我
們
不
可
能
毫
無
限
制
把
奧
故
稱

做
抵
是
「
反
亞
旦
斯
多
德
學
派
者
」
|
|
因
為
，
他
在
某
些
事
務
上
，
自
認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真
正
的
詮
釋
者

!
!
;
但
是
，
在
某
些
重
要
的
芳
面
，
他
的
哲
學
，
無
疑
已
抵
觸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
而
且
，
顯
然
是
，
某

些
隸
屬
唯
名
論
者
運
動
的
思
想
家
，
都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極
端
的
敵
觀
。
此
外
，
這
樣
說
大
致
是
真
的

•• 

奧

故
主
義
者
主
張
經
驗
就
是
我
們
認
識
存
在
事
物
的
基
礎
，
曾
助
長
經
驗
科
學
的
成
長
。
要
評
估
一
種
知
識
論
上

的
理
論
，
對
科
學
成
長
造
成
的
正
面
影
響
，
可
能
是
困
難
的
;
不
過
，
作
這
麼
想
，
卸
是
合
理
的•• 
直
覺
優
位

的
學
說
，
自
然
會
鼓
勵
這
攘
的
成
長
，
而
不
是
阻
礙
它
。
此
外
，
如
果
有
人
偎
定
，
靠
先
天
的
(
也
有
芯
片
戶
)

創
立
理
論
，
並
不
能
發
現
若
干
原
因
，
而
是
，
為
了
要
發
現
它
們
，
必
讀
依
賴
經
驗
;
那
麼
，
便
可
以
算
定
，

這
種
假
定
是
要
把
心
智
轉
向
對
經
驗
與
料
的
探
討
。
無
疑
，
可
以
公
道
的
說
，
科
學
並
不
繫
賴
「
直
覺
」
，
或

若
繫
賴
僅
在
觀
察
經
驗
與
料
。
不
過
，
要
點
卸
不
是

•• 

奧
故
主
義
曾
提
供
一
種
科
學
芳
法
的
理
論
;
反
而
是
:

它
布
助
於
創
造
一
種
知
性
的
氣
候
，
亦
即
促
進
並
傾
向
提
升
科
學
的
研
究
。
因
為
，
它
在
知
識
的
獲
得
上
，
藉

若
把
人
的
心
智
，
導
向
若
干
事
實
或
經
驗
與
料
?
同
時
，
也
導
引
他
們
，
不
對
過
去
若
干
者
名
思
想
家
的
見
解

，
作
一
鼓
動
的
接
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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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雖
然
貶
低
十
四
世
紀
的
科
學
和
奧
故
主
義
的
關
聯
是
不
適
當
的
;
但
是
，
把
它
的
成
長
，
歸
因
於

奧
故
主
義
為
其
克
分
原
因
，
邦
同
樣
不
適
當
。
第
一
，
在
何
種
程
度
，
我
們
可
以
合
法
地
把
十
四
世
紀
的
物
理

學
家
說
成
是
「
奧
故
主
義
者
」
'
是
不
清
楚
的
，
即
使
這
是
在
一
個
廣
泛
的
意
議
下
，
使
用
這
個
語
詞
。
對
若

干
物
理
理
論
感
興
趣
的
領
導
人
物
當
中
，
右
一
個
是
若
望
﹒
柏
雷
旦
己
。

F
口
自
己
已
全
口
)
;
柏
氏
一
度
當
過

巴
黎
大
學
的
校
長
，
約
在
二
二
六
0
年
去
世
。
這
位
神
學
家
、
哲
學
家
兼
物
理
學
家
，
曾
經
受
到
名
詞
論
者
的

邏
輯
，
以
及
奧
故
主
張
的
某
些
見
解
的
影
響
。
不
過
，
他
絕
不
是
一
個
徹
底
的
唯
名
論
者
。
除
了
這
件
事
實
以

外
，
亦
即
他
在
二
二
四
0
年
，
便
以
身
為
校
長
的
行
政
立
場
，
支
持
對
唯
名
論
者
若
干
理
論
的
語
責
;
例
如
，

他
在
他
的
若
干
作
品
襄
聲
稱
，
右
可
能
從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證
明
某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而
且
，
結
果
也
右

可
能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
撒
克
遜
的
亞
爾
伯
特
(
E
Z
Z

。
峙
的
心
"
。
口
可
)
，
更
加
是
一
個
奧
故
主
義
者
。
他
在

一
三
五
三
年
，
是
巴
黎
大
學
的
校
長
，
在
一
三
六
五
年
，
就
成
為
維
也
納
大
學
的
首
任
校
長
。
在
這
同
一
年
里

，
他
被
任
命
為
哈
柏
希
塔
德
(
因
巴
σ
R
m佇
立
C
的
主
教
。
一
三
九
0
年
，
他
在
這
項
職
位
任
內
去
世
。
在
邏

輯
上
，
他
追
隨
奧
故
;
不
過
，
他
當
然
不
是
一
個
「
新
派
」
極
端
的
崇
幸
者
。
的
確
，
他
會
主
張
，
經
驗
給
于

的
確
實
性
，
不
能
是
絕
對
的
。
不
過
，
情
形
顯
然
是
.• 

他
對
若
干
經
驗
述
句
的
假
言
性
的
見
解
，
與
其
說
是
按

於
任
何
其
它
的
考
慮
，
毋
寧
說
是
緣
於
這
項
信
念
，
亦
即
神
能
夠
脊
蹟
地
「
干
預
」
自
然
的
秩
序
。
印
格
翰
的

馬
西
留
斯

(
Z
R
ω戶
口5

。

h
z
m
z
g
，
死
於
三
二
九
六
年
)
|
|
他
在
二
三

A
七
與
二
二
七
一
年
，
是
巴
黎

大
學
的
校
長
，
而
且
，
在
一
三
八
六
年
，
也
是
海
德
堡
大
學
的
首
任
校
長
|
|
'
的
確
是
「
新
派
」
一
個
公
開

酌
支
持
者
。
亦
姐
，
他
似
乎
以
聽
λ
實
在
論
，
來
紳
談
唯
名
論
者
對
共
相
的
立
場
;
而
且
，
他
也
認
為
，
如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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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家
能
夠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與
獨
一
性
。
至
於
奧
雷
斯
姆
的
尼
古
拉l
i

一
三
八
二
年
，
他
在
巴
黎
任
教
，
而
且

，
也
在
旦
西
奧
(
己
也
2
M
h
)主
教
的
任
內
去
世
|
|
'
儘
管
他
當
然
已
有
神
學
與
哲
學
的
興
趣
，
但
是
，
他

卸
非
常
像
是
一
個
物
理
學
家
，
而
不
像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我
認
為
，
有
人
因
此
可
以
說
，
十
四
世
紀
科
學
運
動
中
的
領
導
人
物
，
都
在
大
多
數
的
情
況
裹
，
參
加
了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
而
且
，
如
果
右
人
正
打
算
用
「
唯
名
論
者
」
這
個
語
詞
，
去
稱
謂
曾
採
用
奧
故
主
義
者

或
名
詞
論
者
的
邏
輯
的
人
;
那
麼
，
他
就
會
吽
他
們
作
「
唯
名
論
者
」
。
不
過
，
假
想
他
們
全
都
支
持
奧
欽
的

形
上
學
見
解
，
就
應
該
是
一
種
錯
誤
。
而
且
，
假
想
他
們
也
分
享
像
奧
特
古
的
尼
古
拉
這
一
類
極
端
主
義
者
思

想
家
的
哲
學
立
場
，
則
是
更
大
的
錯
誤
。
的
確
，
柏
雷
旦
與
撒
克
遜
的
亞
爾
伯
特
這
兩
個
人
，
都
會
攻
擊
尼
古

拉
。
然
而
，
相
當
清
楚
的
是
，
哲
學
上
的
「
新
派
」
'
儘
管
不
會
促
生
，
卸
也
鼓
動
了
+
四
世
紀
若
干
科
學
的

發
展
﹒這

個
問
題
，
亦
即
不
能
把
唯
名
論
者
的
運
動
算
成
是
十
四
世
紀
科
學
成
長
的
充
分
原
因
，
從
下
述
事
實
君

來
就
清
楚
了

•• 

就
一
個
重
要
的
程
度
而
論
，
十
四
世
紀
的
科
學
是
十
三
世
紀
科
學
的
一
種
延
續
與
成
長
。
我
已

提
到
，
近
代
的
研
究
，
已
顯
露
十
四
世
紀
科
學
進
步
的
真
相
。
不
過
，
研
究
也
顯
示
，
十
三
世
紀
已
追
求
的
若

干
科
學
的
探
究
。
這
些
探
究
，
主
要
是
受
若
干
希
臘
文
的
譯
作
與
阿
拉
伯
的
科
學
作
品
的
刺
激
而
起
;
不
過
，

它
們
卸
依
然
是
真
實
的
。
如
果
我
們
把
中
世
紀
的
科
學
，
和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的
科
學
作
比
較
，
無
疑
，
前
者
是

原
始
的
，
又
初
步
的
。
不
過
，
指
說
中
世
紀
除
了
神
學
與
哲
學
的
若
干
領
域
以
外
，
就
沒
有
科
學
，
是
不
再
找

得
到
藉
口
了
。
中
世
紀
不
僅
有
一
種
科
學
的
發
展
;
而
且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中
世
紀
末
的
科
學
與
文
藝
復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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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期
的
科
學
之
間
，
也
有
一
種
持
價
值
。
輕
兢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若
干
科
學
家
的
成
就
，
或
者
說
，
中
世
紀
都
已

預
期
他
們
的
若
干
假
設
與
發
現
，
應
該
是
愚
不
可
及
的
。
不
過
，
把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科
學
，
描
述
成
沒
有
若

干
歷
史
的
先
祖
與
血
統
，
也
是
愚
不
可
及
的
。

在
十
三
世
紀
，
有
許
多
思
想
家
，
早
就
主
張
需
要
科
學
研
究
上
的
觀
察
、
或
「
經
驗
」
。
就
此
而
論
，
在

本
哲
學
史
的
前
一
卷
裹
，
便
提
到
大
亞
爾
伯
三
二O
六
|
八
0
)
、
馬
旦
寇
的
彼
得

(
2
宮
門
。
同
古
自
古
呂
立

，
正
確
年
代
不
詳
)
、
羅
裴
爾
特
﹒
將
洛
塞
德
斯
特
(
同
早
已
冉
的
呵
。ωω
丘
Z
Z

大
約
一
一
七
五
|
一
二
五
三

年
)
，
以
及
羅
傑
﹒
培
根
(
悶
。
問
自
由
自
g

大
約
一
一
一
一
二
|
一
二
九
二
年
以
後
)
等
人
。
會
激
勵
培
根
對

科
學
事
務
發
生
興
趣
的
馬
里
寇
的
彼
得
，
是
以
他
那
本
八
論
磁
力
信
札

V
(
開
也
缸
"
。
Z

內H
o
g
m
m
g阱
。
)
而

聞
名
;
十
六
世
紀
後
半
葉
的
威
廉
﹒
吉
爾
伯
特
(
看
口
-
E
E
C
-
σ
0
2
)，
便
剩
用
過
它
。
格
洛
塞
德
斯
特
曾

寫
過
論
光
學
的
作
品
，
並
且
，
嘗
試
改
善
在
若
干
希
臘
與
阿
拉
伯
作
品
中
，
已
包
涵
的
折
射
理
論
。
光
學
，
也

成
了
培
根
的
特
殊
愛
好
之
一
。
西
萊
西
亞
(
的
口gE
志
的
科
學
家
、
數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維
特
洛
(
司
戶

"
8
)

，
在
他
的
八
透
視
學V
(
3
門
ω
u
o
n丘
吉
凶
)
里
，
曾
寫
過
這
同
樣
的
主
題
。
這
部
作
品
，
是
依
攘
同
教
科
學
家

亞
爾
哈
真
(
〉
-
E
N
2
)的
著
作
而
寫
成
的
;
而
且
，
後
來
的
克
t
p

勒
(
閃
名
古
門
)
，
也
在
他
的
八
給
申
命
記

中
的
維
特
良
V
(
〉
已
言
"
已
出
。
D
O
B

可
白
白
戶
的
。
。

s
g
m

一
六
O
四
年
)
里
，
對
維
德
洛
的
觀
念
，
提
供
某
些

的
展
泣
。
弗
萊
堡
的
道
明
會
士
德
奧
多
瑞
克
(
5
0
口
。
B
E
Z
S
4

宮
。
已
。
門
戶
口
。
同
早
已
宮
門
間
，
大
約
死
於

一
三
一
一
年
)
，
曾
以
一
種
實
驗
的
基
礎
，
在
解
釋
彩
虹
上
推
展
出
了
一
種
理
論
;
這
個
理
論
，
已
被
當
卡
兒

(
巳g
n
m

立
。
也
所
採
用
。
@
而
且
，
另
一
位
道
明
會
士
接
關
登
﹒
尼
訣
拉
留
斯C
R
m
M
N
H

口
g
z
m
臣
。
呂
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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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也
完
成
力
學
上
不
少
的
發
現
。

不
過
，
儘
管
十
三
世
紀
的
物
理
學
家
，
主
張
需
要
科
學
研
究
上
的
觀
察
，
而
且
，
儘
管
像
羅
健
﹒
培
根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已
很
快
明
白
若
干
科
學
發
現
所
能
夠
達
到
的
實
際
目
的
;
但
是
，
他
們
絕
非
不
接
受
科
學
方
法

若
干
的
理
論
面
向
。
他
們
並
未
把
科
學
，
視
為
繫
賴
僅
是
經
驗
與
料
的
累
積
;
他
們
也
未
單
單
注
意
若
干
要
不

是
真
實
，
就
是
想
像
的
實
際
結
果
。
他
們
對
於
解
釋
與
料
，
都
很
感
興
趣
。
草
里
斯
多
德
早
已
主
張
，
僅
當
有

人
龍
夠
指
明
，
若
干
已
觀
察
的
結
果
，
如
何
從
它
們
的
原
因
產
生
，
他
才
能
夠
得
到
科
學
的
知
識
。
而
且
，
對

格
洛
塞
德
斯
特
與
培
根
來
說
，
這
多
半
是
意
指

•• 

能
夠
對
那
些
結
果
，
提
出
一
種
數
學
的
演
釋
。
因
此
，
培
根

大
力
強
調
以
數
學
為
其
它
科
學
的
關
鍵
。
此
外
，
格
洛
塞
德
斯
特
與
培
根
也
指
明
，
消
除
和
若
干
事
實
矛
盾
的

一
些
解
釋
理
論
，
已
如
何
幫
助
一
個
人
得
到
這
種
知
識
;
其
實
，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於
實
際
上
怎
樣
獲
得
一
種
有

關
「
(
若
干
)
原
因
」
的
知
識
，
可
不
曾
提
出
非
常
清
楚
的
指
述
。
換
句
話
說
，
他
們
已
明
白
，
不
僅
靠
檢
查

已
在
探
究
中
的
現
象
的
若
干
不
同
事
例
內
的
共
同
因
素
，
能
夠
得
到
一
種
解
釋
的
偎
設
;
而
且
，
也
必
須
靠
考

慮
應
該
會
有
什
麼
結
果
產
生
|
|
如
果
這
個
偎
設
是
真
的
|
|
'
然
後
，
再
藉
著
實
驗
，
以
便
了
解
是
否
在
實

際
上
實
現
了
這
些
預
期
，
來
檢
證
這
種
假
設
。

因
此
，
十
四
世
紀
的
科
學
，
不
是
一
種
完
全
嶄
新
的
發
展
;
它
是
前
一
世
紀
科
學
工
作
的
一
種
延
續
，
正

如
這
項
工
作
，
本
身
就
是
希
臘
與
阿
拉
伯
物
理
學
家
與
數
學
家
們
，
所
完
成
的
若
干
科
學
研
究
的
一
種
延
續
。

不
過
，
十
四
世
紀
卸
突
顯
了
若
干
其
它
的
問
題
，
尤
其
是
，
運
動
的
問
題
。
而
且
，
十
四
世
紀
對
這
種
問
題
的

考
慮
，
可
能
已
提
出
一
種
科
學
假
設
的
構
想
。
如
果
後
來
的
伽
利
略
(
前
已
口
。
。
)
，
早
已
接
受
這
種
構
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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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麼
，
它
說
不
定
會
很
有
效
的
阻
血
伽
利
略
和
若
干
…
神
學
家
的
衝
突
。

-‘ -

科學運動

在
亞
旦
斯
多
德
對
運
動
的
解
說
上
，
就
已
經
在
自
然
的
與
非
自
然
的
運
動
之
間
，
作
了
一
種
區
分
。
像
火

這
一
種
一
兀
素
，
自
然
是
輕
的
，
而
且
，
它
的
自
然
傾
向
是
要
往
上
移
向
它
自
然
的
位
置
。
反
而
，
土
(
地
)
是

重
的
，
它
也
擁
有
往
下
的
-
種
自
然
的
運
動
。
不
過
，
人
卸
能
夠
拿
起
一
種
自
然
沉
重
的
東
西
，
並
且
往
上
丟

;
倒
如
，
一
個
石
頭
。
而
且
，
只
要
這
個
石
頭
正
往
上
運
動
，
它
的
運
動
，
就
是
不
自
然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認

為
，
這
種
不
自
然
的
運
動
，
需
要
一
種
解
釋
。
為
什
麼
石
頭
會
往
上
運
動
，
這
個
問
題
的
明
顯
答
案
是•• 
它
是

故
往
上
丟
的
。
不
過
，
一
旦
石
頭
已
離
開
丟
它
的
人
的
手
中
時
，
它
卸
會
繼
續
往
上
連
動
一
陣
子
。
亞
里
斯
多

德
對
它
何
以
發
生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是

•• 

丟
這
個
石
頭
，
並
且
在
向
上
的
路
線
上
使
石
頭
如
此
起
動
的
人
，
不

僅
移
動
了
石
頭
，
並
且
，
也
移
動
了
周
圍
的
空
氣
。
這
種
空
氣
，
使
空
氣
往
上
移
動
了
一
些
;
而
且
，
被
移
動

的
空
氣
的
各
個
部
分
，
也
帶
動
石
頭
，
一
直
到
空
氣
各
部
分
的
持
續
運
動
衰
竭
下
來
，
使
得
石
頭
往
下
運
動
的

自
然
傾
向
，
到
最
後
龍
夠
再
自
我
肯
定
為
止
。
因
此
，
這
個
石
頭
，
開
始
移
向
它
自
然
的
位
置
。

奧
故
已
辦
棄
這
種
有
關
非
自
然
的
、
或
激
烈
運
動
的
解
說
。
如
果
推
動
一
支
飛
箭
的
是
空
氣
;
那
麼
，
如

果
兩
支
箭
，
在
飛
行
中
相
遇
，
我
們
就
必
須
要
說
，
在
那
個
瞬
間
，
同
樣
的
空
氣
，
正
促
生
相
反
芳
向
的
若
干

運
動
，
然
而
，
情
形
卸
不
會
是
這
接
。
@
另
一
芳
面
，
人
封
不
能
夠
假
定
，
一
個
向
上
丟
的
石
頭
，
是
靠
分
授

給
它
的
某
種
力
量
或
性
質
而
持
續
運
動
著
。
有
關
不
同
於
拋
射
物
任
何
這
類
性
質
的
存
在
，
並
沒
有
經
驗
的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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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
如
果
真
有
這
樣
的
一
種
性
質
;
那
麼
，
在
拋
射
物
之
外
，
神
就
會
保
有
它
的
。
不
過
，
假
定
能
夠
做
到
這

事
件
，
則
應
該
是
荒
謬
的
。
位
置
的
運
動
，
並
未
包
涵
超
乎
一
種
「
永
恆
的
事
物
」
以
及
運
動
語
詞
的
任
何
事

物
。
@

第三卷

因
此
，
奧
欽
在
解
釋
運
動
時
，
反
對
以
動
因
加
給
拋
射
物
某
種
性
質
來
說
明
;
而
且
，
就
這
種
程
度
而
論

，
或
許
可
說
他
已
經
預
想
到
了
慣
性
定
律
。
不
過
，
十
四
世
紀
的
物
理
學
家
，
都
不
情
願
說
，
一
種
事
物
，
因

為
是
在
運
動
中
，
昕
以
，
它
能
夠
運
動
;
他
們
偏
愛
採
用
原
動
力
的
理
論
。
在
第
六
世
紀
初
期
，
斐
洛
波
奴
斯

(
叮
叮
口
。
苦
口
口
也
早
就
提
出
了
這
種
理
論
;
而
且
，
方
濟
會
士
彼
得
﹒
若
望
﹒
歐
立
維
(
岳
。
可

E
E
E
n
g

y
z

門
甘
冒
口
。
-
Z
戶
，
大
約
在
二
一
四
八
l

九
八
年
)
，
也
已
經
採
用
這
種
學
說
;
歐
民
曾
經
說
到
運
動
的

原
動
力
，
給
于
拋
射
物
推
動
力

C
R
H
M
M

旦
旦

ω
)
、
或
者
「
傾
向
」
(
古
巴
戶
口
耳
目
。
忌
。
例
如
，
一
個
石
頭
，

脫
離
拋
擲
者
手
中
以
後
，
在
受
到
空
氣
的
阻
力
，
以
及
石
頭
的
重
量
征
服
它
以
前
，
他
繼
續
運
動
所
靠
的
這
種

性
質
、
或
能
力
，
就
被
十
四
世
紀
的
物
理
學
家
稱
作
「
原
動
力
」
Q
B
M
H
O
E
ω
)
。
他
們
在
經
驗
上
，
支
持
這

種
理
論
;
因
為
他
們
認
為
，
這
種
理
論
比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拯
救
現
象
」
理
論
更
容
易
接
受
。
例
如
，
若
望
﹒

柏
雷
旦
就
認
為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運
動
理
論
，
無
法
解
釋
一
個
轉
動
中
的
陀
螺
的
運
動
;
其
實
，
用
這
種
原
動

力
理
論
，
就
能
夠
來
解
釋
這
件
事
。
他
說
，
旋
轉
中
的
陀
螺
'
停
在
某
個
位
所
;
它
未
離
開
自
己
的
位
所
。
因

此
，
會
推
動
這
個
陀
螺
的
空
氣
，
就
能
夠
填
滿
它
的
位
所
。
不
過
，
雖
然
+
四
世
紀
的
物
理
學
家
，
都
試
圖
在

經
驗
上
支
持
這
種
原
動
力
理
論
，
或
者
來
檢
證
它
;
但
是
，
他
們
卸
未
局
限
在
若
干
純
物
理
學
的
考
慮
上
，
而

是
引
外
了
在
若
干
傳
統
範
睛
上
所
陳
述
的
一
些
哲
學
問
題
。
例
如
，
印
格
翰
﹒
馬
西
留
斯
在
他
那
本
〈
看
關λ

西洋哲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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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自
然
哲
學
著
作
的
簡
論
〉
(
〉
V
V呵
。
〈
芷
江
。Dg
m
C
M
M
O
H〈
皂
白
宵
。
的
吝
惜ω
戶
口
。
門
口
自
)
裹
，
提
出
了
這
種

問
題
;
亦
即
應
把
原
動
力
歸
併
範
疇
、
或
「
範
域
(
疇
)
」
(
宵
"
。a
g
g
o
E
Z
B

〉
呢
?
他
並
未
對
這
種

問
題
，
提
供
任
何
非
常
明
確
的
答
案
;
不
過
，
他
卸
清
楚
認
為
，
有
許
多
不
同
種
類
的
原
動
力
。
因
為
，
某
些

拋
射
物
會
往
上
運
動
，
其
它
的
則
往
下
;
某
曲
二
直
向
前
，
其
它
的
則
在
兜
圈
子
。
再
者
，
縱
使
撒
克
遜
的
亞

爾
伯
特
曾
明
示
，
不
管
原
動
力
是
一
種
實
體
，
或
一
種
附
質
，
這
種
問
題
，
乃
是
形
上
學
家
的
，
而
不
是
物
理

學
家
的
問
題
。
他
本
人
曾
主
張
，
它
是
一
種
性
質
，
也
就
是
說
，
一
種
附
質
。
總
之
，
清
楚
的
是

•• 

這
些
物
理

學
家
，
都
把
原
動
力
，
當
成
不
同
於
拋
射
物
、
或
運
動
物
體
，
以
及
拋
射
物
、
或
運
動
物
體
所
刻
印
的
某
種
東

西
;
他
們
在
奧
坎
否
認
任
何
這
種
不
同
的
實
物
上
，
可
未
追
隨
奧
拔
。

就
天
體
運
動
而
論
，
有
人
已
經
對
這
種
原
動
力
理
論
，
作
出
一
種
有
趣
的
應
用
。
柏
雷
旦
在
他
對
〈
形
上

學
V
(
宮
丘
8

日
也
已2
)
@
的
評
註
上
，
已
聲
稱•• 

神
曾
把
一
種
原
始
的
原
動
力
，
分
授
給
夫
體
;
這
種
原
動

，
刃
，
在
種
類
上
是
和
地
球
物
體
運
動
所
倚
靠
的
原
動
力
相
同
的
。
沒
有
必
要
偎
定
，
夫
體
都
是
由
抵
能
夠
用
一

種
循
環
運
動
而
運
動
，
的
一
種
特
殊
元
素
(
地
、
﹒
斌
、
火
、
風
以
外
構
成
宇
宙
的
元
素
，
或
第
五
元
素
)
所
構

成
的
。
為
了
要
解
說
若
干
天
體
的
運
動
，
也
沒
有
必
要
設
定
若
干
天
體
的
聰
明
才
智
Q
早
已
出
m
g
g
G
e
用

這
同
樣
的
芳
式
，
就
能
夠
解
釋
地
球
上
的
運
動
，
以
及
若
干
夫
體
的
運
動
。
正
如
一
個
人
把
一
種
原
動
力
，
分

授
給
他
拋
入
空
氣
中
的
石
頭
，
同
樣
，
神
也
把
原
動
力
，
分
授
給
她
創
造
的
若
干
天
體
。
後
者
為
什
麼
繼
續
運

動
，
而
石
頭
終
於
落
地
的
原
因
，
完
全
是•• 

石
頭
遇
到
了
阻
力
，
其
實
，
天
體
卸
沒
有
。
空
氣
的
阻
力
，
以
及

地
心
引
力
的
力
量
，
已
逐
漸
征
服
石
頭
的
原
動
力
;
而
且
，
這
些
因
素
的
運
作
，
造
成
石
頭
終
於
耍
，
向
它
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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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位
所
運
動
。
不
過
，
儘
管
天
體
都
不
是
由
屬
於
它
們
自
己
某
種
特
殊
的
質
料
所
組
成
，
但
是
，
這
些
因
素
，

卸
不
在
它
們
的
情
況
中
運
作

•• 

在
一
種
因
素
能
夠
使
一
種
物
體
，
傾
向
作
為
它
自
然
的
位
所
的
地
球
這
種
意
義

上
，
萬
右
引
力
抵
是
就
這
種
地
球
球
體
里
的
若
干
物
體
，
才
發
生
作
用
。

撒
克
遜
的
亞
爾
伯
特
、
印
格
翰
的
馬
西
留
斯
與
奧
雷
斯
姆
的
尼
古
拉
，
在
各
芳
面
都
採
用
了
這
種
原
動
力

理
論
。
然
而
，
居
先
的
那
個
人
，
卸
嘗
試
對
地
心
引
力
的
真
意
，
提
出
一
種
清
晰
的
解
說
。
他
在
一
種
物
體
的

地
心
引
力
核
心
，
以
及
它
體
積
的
核
心
之
間
，
作
一
種
區
分
。
這
些
不
必
然
是
相
同
的
。
就
地
球
而
論
，
它
們

是
不
同
的
，
如
同
地
球
的
密
度
，
不
是
固
定
不
變
的
一
般
。
而
且
，
當
我
們
談
到
和
地
心
引
力
有
關
聯
的
「
地

心
」
時
，
它
就
是
所
意
指
的
地
球
地
心
引
力
的
核
心
。
因
此
，
就
可
以
把
一
種
物
體
向
它
自
然
的
位
所
運
動
的

傾
肉
，
意
指
成•• 

它
有
要
把
它
自
己
地
心
引
力
的
核
心
，
和
地
球
的
地
心
引
力
核
心
、
或
「
地
心
」
結
合
的
傾

肉
。
一
種
物
體
的
「
地
心
引
力
」
'
意
指
這
種
傾
向
性
e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這
種
「
解
說
」
'
是
一
種
物
理
學

的
解
說
;
它
不
是
一
種
用
「
最
後
因
」
來
說
明
的
解
說
，
而
是
對
在
發
生
的
，
或
者
被
認
為
正
要
發
生
的
事
物

一
種
積
極
的
解
說
。

第三卷西洋哲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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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本
章
的
結
尾
，
將
會
簡
但
討
論
這
種
原
動
力
理
論
若
干
廣
泛
的
詢
意
。
在
這
時
刻
，
我
想
提
一
提
和
若

干
運
動
問
題
有
關
一
、
兩
種
其
它
的
發
展
。

奧
雷
斯
姆
的
尼
古
拉
，
在
動
力
學
領
域
里
，
完
成
了
幾
項
的
發
現
;
他
是
中
世
紀
最
共
獨
立
性
，
與
傑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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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理
學
家
當
中
的
一
位
。
例
如
，
他
曾
發
現
，
當
一
種
物
體
，
用
一
種
固
定
不
變
的
加
速
度
運
動
時
，
它
行
經

的
距
離
，
就
等
於
在
同
樣
時
間
內
，
另
一
物
體
用
一
種
固
定
不
蟹
的
速
度
，
即
等
同
於
前
者
在
它
行
程
中
間
的

一
刻
所
達
到
的
速
度
，
來
運
動
所
行
經
的
距
離
。
而
且
，
他
也
嘗
試
找
出
一
種
表
現
密
度
若
干
持
續
變
化
的
方

式
;
這
種
方
式
，
應
該
會
使
人
容
易
理
解
它
們
，
以
及
去
作
比
較
。
他
提
出
的
芳
式
，
就
是
靠
座
標
圈
，
亦
即

使
用
矩
形
座
標
來
表
現
它
們
。
用
一
條
筆
直
的
基
線
，
就
可
以
表
現
空
間
、
或
時
間
。
尼
古
拉
在
這
條
線
上
，

劃
了
若
干
條
垂
直
線
;
它
們
的
長
度
，
則
相
當
於
變
一
兀
的
位
置
、
或
密
度
。
然
後
，
他
把
這
些
垂
直
線
的
宋
端

連
起
來
;
這
樣
，
就
能
夠
得
到
一
條
表
現
密
度
上
若
干
波
動
的
曲
線
。
這
種
幾
何
學
的
發
明
，
顯
然
，
已
經
為

若
干
進
一
層
數
學
的
發
展
舖
路
。
不
過
，
把
尼
古
拉
描
寫
成
分
析
幾
何
的
始
祖
，
意
即
把
笛
卡
兒
的
若
干
發
展

歸
因
於
他
，
卸
是
一
種
誇
大
其
詞
。
因
為
，
尼
古
拉
提
出
的
幾
何
學
作
法
，
必
須
用
數
目
同
值
的
替
代
物
來
取

代
。
然
而
，
這
卸
不
表
示
他
的
工
作
不
重
要
，
也
不
表
示
它
在
應
用
數
學
的
發
展
上
不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階
段
。

只
是
，
他
對
符
號
與
實
物
之
間
的
差
異
，
似
乎
沒
有
很
清
楚
的
理
解
。
因
此
，
他
在
他
那
篇

•• 

八
論
密
度
的
齊

一
性
與
其
相
性
〉
(
口
。
口
口
民
日E
X
E
O

丘
門
戶
戶
口R
S
X
O
H
O
E
Z
S

戶
。
口
已
自
)
的
論
文
里
，
就
陪
示
，
各

種
密
度
的
熱
力
，
實
際
上
，
是
由
金
字
塔
結
構
的
幾
何
粒
子
組
成
的
;
這
一
種
觀
念
，
可
使
人
想
起
柏
拉
圖
〈

迪
美
吾
斯
V
(
d
B
m
H
O
5
)裹的
陳
述

•• 

火
的
眾
粒
子
，
擁
布
金
字
塔
的
形
式
，
如
岡
金
字
塔
「
在
每
個
芳
向

，
擁
有
若
干
銳
利
的
切
緣
與
最
尖
銳
的
點
」
一
般
。
@
的
確
，
他
在
〈
論
諾
夫
輿
論
世
界V
(
口
口
且
已
且

已
Z
E

。
口
已
0
)
@
裳
，
就
夠
清
楚
地
表
明
他
對
柏
拉
圓
的
偏
愛
。

尼
古
拉
討
論
的
問
題
之
一
，
是
有
關
地
球
的
運
動
。
在
較
早
的
時
候
，
顯
然
已
經
宿
人
討
論
過
這
個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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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因
為
，
早
在
十
四
世
紀
，
有
一
位
斯
考
特
主
載
者
芳
濟
(
司
E
S
Z

旦
旦
。
可
片
。g
g
)

，
就
強
調
「
某

一
位
博
士
」
'
曾
經
主
張•• 

如
果
動
的
是
地
球
，
而
不
是
諾
夫
的
話
，
這
應
該
是
一
種
「
較
好
的
安
排
」
〈

B
O
E
R
E

毯
。
巴
巴
忌
。
撒
克
遜
的
亞
爾
伯
特
曾
把
這
種
偎
設
，
亦
即
地
球
每
天
在
它
的
軸
上
自
轉
，
所
提

供
的
芳
干
論
證
，
當
成
不
充
分
而
于
以
駁
同
。
不
過
，
相
當
詳
細
討
論
這
種
假
設
的
奧
雷
斯
姆
的
尼
古
拉
，
卸

對
它
作
出
一
種
相
當
歡
迎
的
表
示
，
即
使
到
了
最
後
，
他
寧
可
不
接
受
它
。

尼
古
拉
在
他
的
〈
論
諾
夫
輿
論
世
界
V
那
篇
論
文
里
，
首
先
主
張
，
直
接
的
觀
察
，
無
法
提
供
下
述
的
一

種
證
明•• 

夫
、
或
蒼
天
，
每
天
自
轉
;
而
地
球
，
卸
靜
吐
不
動
。
因
為
，
自
轉
的
如
果
是
地
球
而
不
是
天
的
話

，
那
些
表
象
就
正
是
相
同
的
。
為
了
這
個
與
其
它
的
理
由
，
「
我
要
結
論

.• 

人
不
能
夠
由
任
何
經
驗
來
顯
示
，

天
是
隨
每
日
的
運
動
被
推
動
的
，
而
地
球
封
不
是
用
這
種
古
式
被
推
動
的
。
」
@
至
於
針
對
地
球
每
日
自
轉
的

可
能
性
，
所
引
證
的
若
干
其
它
論
證
，
就
能
夠
對
它
們
一
一
作
答
。
例
如
，
從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地
球
的
若
干

部
分
，
是
一
種
向
下
運
動
，
傾
向
它
們
「
自
然
的
位
所
」
君
來
，
它
並
不
導
致.• 

一
整
個
地
球
，
無
法
自
轉
。

不
能
夠
指
明
的
是•• 

作
為
一
個
整
體
的
一
種
物
體
，
可
能
不
會
有
某
種
簡
單
的
運
動
，
而
它
的
各
部
分
，
卸
擁

有
其
它
的
運
動
。
@
再
者
，
即
使
天
真
的
自
轉
了
，
它
卸
不
必
然
產
生

.• 

地
球
是
靜
立
的
。
當
一
架
水
車
自
轉

時
，
除
了
一
個
本
身
完
全
不
是
一
種
物
體
的
數
理
的
點
，
核
心
是
不
保
持
靜
止
的
。
@
至
於
從
聖
經
獲
得
的
若

干
論
證
，
人
就
必
讀
記
住•• 

聖
經
是
按
照
一
種
語
言
共
同
的
模
式
說
話
的
，
而
且
，
也
不
必
把
它
們
當
成
是
在

某
種
特
殊
狀
況
上
，
在
作
一
種
科
學
的
陳
述
。
從
聖
經
上
的
這
種
陳
述
，
亦
即
太
陽
停
在
它
的
路
徑
上
@
君
來

，
人
既
然
無
權
從
「
神
後
悔
了
」
這
個
解
語
結
論•• 

神
實
際
上
，
能
夠
像
一
個
人
改
變
她
的
心
意
;
那
麼
，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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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更
無
權
推
導
出
下
述
科
學
的
結
論

•• 

夫
在
動
，
而
地
球
卸
沒
有
動
。
@
鑑
於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有
時
候
，
有

人
會
說
，
或
者
暗
示
:
僅
當
宿
人
檢
證
了
，
以
及
不
再
棄
絕
哥
自
尼
的
假
設
，
神
學
家
才
會
捏
造
這
種
對
若
干

相
關
的
聖
經
的
陳
述
的
詮
釋
;
注
意
十
四
世
紀
的
尼
古
拉
﹒
奧
雷
斯
姆
對
它
作
清
晰
的
陳
述
，
可
是
很
有
意
思

的
。
此
外
，
.
有
人
會
提
出
若
干
積
極
的
理
由
，
來
支
持
地
球
自
轉
的
這
種
假
設
。
例
如
，
合
理
的
假
定
是

•• 

從

另
一
種
物
體
接
受
影
響
的
一
種
物
體
，
就
像
在
火
旁
烘
烤
的
一
種
校
葉
附
根
一
般
，
本
身
應
該
是
向
接
受
這
種

影
響
而
運
動
的
。
如
今
，
地
球
就
接
受
太
陽
的
熱
量
。
所
以
，
不
述
的
偎
定
是
合
理
的•• 

地
球
是
為
了
要
接
受

這
種
影
響
才
運
動
。
@
再
者
，
如
果
有
人
設
定
地
球
的
自
轉
;
那
麼
，
比
起
依
靠
那
種
反
面
假
設
，
他
就
更
能

夠
「
拯
救
現
象
」
了
。
因
為
，
如
果
有
人
否
定
地
球
的
運
動
，
他
就
得
設
定
許
多
其
它
的
運
動
，
以
便
解
釋
這

種
經
驗
的
與
料
。
@
尼
古
拉
曾
注
意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海
拉
格
里
德
﹒
崩
底
古
斯
(
閏
月
2
5
5

句
。
早
戶
口5

，

或
作
.. 

閏
月
m
w
n
-
E
Z。
同
句
。
旦
5
)

，
早
已
提
出
地
球
運
動
的
假
設
;
所
以
，
它
不
是
一
種
新
的
觀
念
。
儘

管
如
此
，
他
本
人
卸
以
駁
斥
下
述
的
假
設
而
蚊
場•• 

「
因
為
，
它
們
儘
管
是
一
些
相
反
的
理
由
，
但
是
，
卸
都

不
是
一
些
明
顯
的
確
定
結
論
」
。
@
換
句
話
說
，
他
為
了
一
種
尚
未
確
實
證
明
的
假
設
，
就
不
單
備
放
棄
當
時

的
共
同
意
見
。
@

尼
古
拉
有
一
種
批
判
的
心
智
，
而
且
，
他
當
然
不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育
目
的
支
持
者
。
他
明
白
這
個
問
題
，

是
「
拯
救
現
象
」
的
一
個
問
題
;
他
還
閑
說
，
哪
種
假
設
，
可
用
最
經
濟
的
芳
法
，
來
解
說
經
驗
與
料
。
在
我

君
來
，
顯
然
相
當
清
楚
的
是
:
他
認
為
，
為
了
迎
合
所
有
要
求
，
地
球
在
它
的
軸
上
每
日
自
轉
的
這
種
假
設
，

是
比
相
反
的
假
設
還
好
;
可
是
，
他
最
後
卸
接
受
一
般
支
持
的
意
見
。
然
而
，
對
撒
克
遜
的
亞
爾
伯
特
，
卸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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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同
樣
這
麼
說
;
他
以
不
能
拯
救
現
象
為
理
由
，
而
辦
棄
這
種
地
球
自
轉
的
理
論
。
他
和
方
濟
﹒
梅
羅
尼
斯
(

哼
呂
立

ω

。
口
豈
是
門
。5
2
)

一
攘
，
似
乎
認
為
，
這
種
理
論
曾
主
張•• 

如
果
我
們
認
為
地
球
正
在
自
轉
，
那

麼
，
就
能
夠
消
除
天
體
所
有
的
運
動
。
而
且
，
他
也
指
出
，
用
這
種
方
式
，
卸
不
能
夠
消
除
眾
星
球
的
運
動
。

柏
里
旦
儘
管
相
當
同
情
地
作
了
討
論
，
但
是
，
他
也
辦
棄
這
種
地
球
自
轉
的
理
論
。
尼
古
拉
﹒
奧
雷
斯
姆
卸
清

楚
的
了
解
，
這
種
理
論
，
應
該
只
會
消
除
「
但
」
星
逐
日
的
自
轉
，
而
且
，
仍
然
會
容
許
星
球
運
動
不
丘
。
為

了
支
持
這
種
理
論
，
他
提
出
的
理
由
，
有
些
是
很
好
的
理
由
;
不
過
，
其
它
的
卸
不
好
。
而
且
，
把
尼
古
拉
描

述
成
一
個
比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天
文
學
家
，
更
能
夠
對
地
球
運
動
的
假
設
提
出
一
種
清
晰
叉
深
遠
的
解
說
，
如

同
杜
亭
姆

(
E
O
H古巴
善
。

5
)
打
算
要
作
的
一
攘
，
應
該
是
一
種
放
肆
的
言
論
。
然
而
，
顯
然
的
，
人
都
把

撒
克
遜
的
亞
爾
伯
特
與
尼
古
拉
﹒
奧
雷
斯
姆
這
種
人
，
貼
切
的
稱
為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物
理
學
家
、
夫
文
學
家

兼
數
學
家
的
先
驅
者
。
柱
亭
姆
是
有
相
當
理
由
這
樣
來
稱
呼
他
們
的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四
在
八
論
諸
天
與
論
世
界
〉
襄
討
論
到
的
問
題
之
一
是•• 

除
了
這
個
世
界
以
外
，
是
否
還
可
能
有
另
外
的
世

界
呢
?
攘
尼
古
拉
說
，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其
他
任
何
人
，
都
未
指
明•• 

神
無
法
創
造
許
多
世
界
。
從
神
的
獨
一
性

，
來
論
證
世
界
的
獨
一
性
，
是
無
益
的
;
神
不
抵
是
唯
一-
X獨
特
者
，
而
且
，
也
是
無
限
者
。
而
且
，
如
果
有

多
樣
的
世
界
;
那
麼
，
在
它
們
當
中
，
可
說
沒
有
一
個
會
超
出
神
的
存
在
與
權
能
。
@
再
者
，
指
說
如
果
有
另

一
個
世
界
，
那
麼
，
這
個
地
球
，
如
何
它
的
自
然
位
所
，
應
該
會
把
另
一
個
世
界
中
的
土
元
素
吸
駛
過
來
，
這



乃
是
無
數
的
異
議
;
另
一
個
世
界
中
土
元
素
的
自
然
位
所
，
應
該
是
在
另
一
個
世
界
，
而
不
是
在
這
個
世
界
。

@
然
而
，
尼
古
拉
卸
結
論
說
，
縱
使
亞
里
斯
多
德
、
或
其
他
任
何
人
，
還
沒
有
引
證
若
干
克
分
的
證
明
，
以
指

示
除
了
這
個
世
界
以
外
，
可
能
沒
有
其
它
的
世
界
;
但
是
，
在
過
去
、
現
在
與
未
來
，
卸
絕
不
會
有
任
何
其
共

者
形
的
世
界
。
@

五

科學運動

本
章
較
早
已
提
到
，
在
十
三
世
紀
期
間
，
有
人
已
對
科
學
研
究
產
生
某
種
興
趣
;
因
而
，
也
得
到
這
個
結

論
•• 

我
們
不
能
夠
把
承
續
世
紀
的
科
學
工
作
，
僅
僅
歸
因
於
某
些
十
四
世
紀
的
物
理
學
家
，
和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有
所
關
聯
。
當
然
，
真
的
是
有
人
認
為

•• 

奧
故
本
人
、
或
「
新
派
」
其
他
的
追
隨
者
，
所
提
出
某
些
哲
學

的
見
解
，
已
影
響
科
學
方
法
，
以
及
芳
干
物
理
理
論
地
位
的
構
想
。
結
合
「
唯
名
論
者
」
、
或
概
念
論
者
的
共

相
見
解
，
以
及
「
人
不
能
夠
從
某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確
實
推
論
出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這
種
論
題
，
自
然

會
導
致
下
述
的
結
論

•. 

物
理
理
論
都
是
經
驗
的
假
設
;
這
些
假
設
，
多
少
是
概
然
性
的
，
不
過
，
卸
無
法
確
實

的
證
明
。
再
者
，
某
些
一
哲
學
家
強
調
經
驗
與
觀
察
，
是
我
們
認
識
世
界
的
必
要
基
礎
;
還
很
可
能
會
激
勵
下
述

的
見
解

•• 

一
種
經
驗
假
設
的
概
然
性
，
是
依
賴
它
的
檢
證
程
度
，
也
就
是
，
依
賴
它
能
夠
解
釋
、
或
解
說
經
驗

與
料
的
能
力
。
看
人
也
許
想
嘗
試
提
示
，
唯
名
論
者
運
動
的
哲
學
，
可
能
已
導
致
下
述
的
結
果

•• 

物
理
理
論
，

都
是
經
驗
假
設
，
這
些
偎
設
包
泊
對
大
自
然
作
某
些
數
量
的
「
指
示
」
，
以
及
「
先
天
的
」
建
構
;
本
過
，
封

為
了
它
柄
的
概
然
性
與
功
用
，
這
些
假
設
，
依
賴
能
夠
檢
證
它
們
的
程
度
。
有
人
說
不
定
會
說
，
一
種
理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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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憑
極
驗
與
料
來
建
構
的
;
不
過
，
它
卸
是
一
種
以
那
些
與
料
為
基
準
的
心
靈
建
構
。
然
而
，
它
的
對
象
，
均

是
要
解
釋
現
象
;
而
且
，
只
要
能
夠
從
它
推
導
出
，
在
日
常
生
活
上
已
實
際
觀
察
到
的
，
或
者
，
靠
人
為
與
有

目
的
的
實
驗
所
獲
得
的
現
象
，
就
可
檢
證
它
。
此
外
，
那
種
將
是
比
較
合
宜
的
解
釋
理
論
，
能
用
最
少
數
的
假

定
與
預
設
，
成
功
的
解
釋
現
象
，
而
且
，
也
最
能
滿
足
經
濟
原
則
。

不
過
，
指
說
在
+
四
世
紀
期
間
，
哲
學
上
的
新
運
動
，
說
不
定
已
提
示
這
種
結
論
是
一
岡
事
，
而
指
說
實

際
上
已
得
到
它
們
又
是
另
一
同
事
。
一
方
面
，
像
奧
故
這
類
的
哲
學
家
，
似
乎
未
表
示
對
這
類
科
學
理
論
與
方

法
的
若
平
問
題
，
有
任
何
特
殊
的
興
趣
;
反
而
，
另
一
芳
面
，
物
理
學
家
好
像
對
他
們
實
際
科
學
的
研
究
與
若

干
思
辨
感
興
趣
，
而
對
基
礎
的
理
論
與
方
法
的
反
省
，
較
不
感
興
趣
。
畢
竟
，
這
抵
是
一
個
人
應
會
期
待
的
事

。
在
物
理
科
學
本
身
已
進
步
到
一
種
可
觀
的
程
度
，
以
及
，
達
到
一
種
能
促
進
並
助
長
對
所
應
用
的
方
法
，
與

它
若
干
理
論
預
設
的
反
省
的
階
段
以
前
，
對
科
學
芳
法
與
理
論
的
反
省
，
幾
乎
無
法
達
到
一
種
高
度
的
發
展
。

我
們
確
實
已
在
十
四
世
紀
物
理
學
家
的
思
想
裹
，
找
到
若
干
當
時
哲
學
的
發
展
說
不
定
早
已
提
示
的
某
種
科
學

理
論
的
成
分
。
例
如
，
尼
古
拉
﹒
奧
雷
斯
姆
顯
然
曰
把
有
關
世
界
自
轉
的
任
何
假
設
的
功
能
，
認
定
是
「
拯
救

現
象
」
、
或
解
說
可
觀
察
的
與
料
的
功
能
;
而
且
，
顯
然
，
他
也
把
最
能
滿
足
經
濟
原
則
的
假
設
，
認
為
是
比

較
合
宜
的
。
不
過
，
+
四
世
紀
的
物
理
學
家
，
卸
未
用
很
清
晰
的
手
法
，
在
哲
學
與
物
理
科
學
之
間
，
做
出
那

種
區
分
;
這
是
奧
故
主
義
者
運
動
的
哲
學
，
顯
然
會
促
進
的
工
作
。
如
何
我
們
所
知
的
，
某
些
物
理
學
家
，
和

哲
學
上
唯
名
論
者
的
運
動
的
芳
干
關
係
，
絕
不
像
有
時
侯
人
所
想
像
的
，
一
直
那
麼
密
切
。
此
外
，
+
三
世
紀

也
已
經
知
道
和
用
經
濟
的
原
則
;
例
如
，
就
像
在
尼
古
拉
﹒
奧
雷
斯
姆
若
干
的
物
理
思
辨
中
所
發
現
的
。
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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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
裴
爾
特
﹒
格
洛
塞
德
斯
特
就
非
常
了
解
，
人
們
比
較
喜
歡
較
多
的
經
濟
假
設
，
比
較
不
喜
歡
較
少
的
極

濟
偎
設
。
他
也
了
解
，
有
某
種
特
別
的
事
物
;
是
有
關
天
文
物
理
學
上
的
一
種
數
理
解
釋
。
這
種
事
物
，
並
未

因
而
提
供
在
一
種
形
上
學
意
義
上
的
原
因
的
知
識
。
所
以
有
人
把
+
四
世
紀
科
學
上
的
觀
念
，
歸
因
於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運
動
的
獨
特
影
響
就
得
很
小
心
了
。
在
抽
象
意
義
上
，
+
四
世
紀
的
科
學
觀
念
，
或
許
就
是
這
個
運
動

的
結
果
。
包
涵
「
先
天
的
」
心
靈
建
構
的
一
種
科
學
理
論
的
觀
念
，
除
非
是
在
一
種
後
康
德
學
派
的
知
性
氣
快

，
否
則
，
幾
乎
是
無
法
產
生
的
。
而
且
，
甚
至
關
懷
「
拯
救
現
象
」
的
若
干
物
理
理
論
的
觀
念
，
似
乎
也
未
得

到
十
四
世
紀
唯
名
論
者
特
別
的
注
意
，
或
者
得
到
他
們
特
別
的
開
展
。

科學連動

然
而
，
真
的
是
，
有
人
能
夠
清
到
+
四
世
紀
行
將
龍
生
的
一
種
新
世
界
觀
;
而
且
，
對
運
動
的
解
釋
上
，

採
用
原
動
力
理
論
，
便
助
長
了
還
種
讀
法
。
如
同
我
們
所
知
的
，
根
據
這
種
理
論
，
用
興
地
球
動
力
學
一
樣
的

原
理
，
就
可
解
釋
天
體
動
力
學
。
正
如
一
塊
右
頭
，
脫
離
拋
擲
者
手
中
以
後
，
因
為
，
已
接
獲
了
某
一
種
原
動

力
，
所
以
，
它
還
能
夠
繼
續
的
運
動
;
同
樣
，
夫
體
靠
神
原
初
分
授
給
它
們
的
一
種
原
動
力
，
也
一
直
的
運
動

不
丘
。
由
此
來
判
斷
，
第
一
原
動
者
，
亦
即
神
，
顯
然
是
動
力
因
，
而
木
是
目
的
因
。
我
會
這
麼
說
，
可
沒
右

下
述
的
涵
意

•• 

像
尼
古
拉
﹒
奧
雷
斯
姆
與
撒
克
遜
的
亞
爾
伯
特
這
些
人
，
都
否
認
神
是
目
的
因
與
動
力
因
;
我

毋
寧
是
意
指•• 

他
們
採
用
的
原
動
力
理
論
，
有
助
於
把
強
調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神
觀
念
，
亦
即

•• 

神
以
「
吸
引
」

作
為
目
的
園
的
它
們
，
促
生
天
體
的
若
干
運
動
|
|
'
轉
移
至
下
述
的
神
觀
念

•• 

神
在
創
造
時
，
便
分
授
出
某

種
原
動
力
，
好
讓
波
遭
遇
任
何
阻
力
的
這
些
物
體
，
靠
原
動
力
而
繼
續
運
動
。
這
種
見
解
，
說
不
定
容
易
暗
示

;
這
個
世
界
，
是
一
種
機
械
的
，
或
準
機
械
的
體
系
。
也
就
是
說
，
神
在
創
造
這
種
機
器
時
，
便
把
它
開
動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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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
後
，
這
種
機
器
，
除
了
保
存
與
共
生
活
動
以
外
，
沒
有
神
進
一
步
的
「
干
預
」
'
就
能
夠
隨
己
意
繼
續
連

行
。
如
果
開
展
出
這
種
觀
念
，
那
麼
，
對
於
解
釋
宇
宙
運
動
的
來
源
而
言
，
神
的
功
能
，
顯
然
就
會
是
一
種
偎

設
的
功
能
了
。
而
且
，
作
下
述
的
暗
示
，
應
該
是
自
然
的•• 

例
如
，
就
像
管
卡
見
所
主
張
的
，
為
便
於
考
慮
若

干
動
力
因
，
便
應
該
從
物
理
科
學
，
除
去
對
若
平
目
的
困
的
考
慮
。

必
讀
重
提
的
是
，
我
並
不
打
算
使
以
上
所
提
的
所
有
觀
念
，
都
要
十
四
世
紀
的
物
理
學
家
來
負
責
任
。
他

們
曾
關
心
作
為
一
種
特
殊
問
題
的
運
動
問
題
，
而
不
關
心
從
它
獲
得
若
干
廣
泛
的
結
論
。
而
且
，
他
們
當
然
不

是
信
仰
自
然
神
教
的
人

2
E
Z
)

。
儘
管
這
樣
，
人
們
在
採
用
原
動
力
理
論
上
，
卸
能
夠
君
到
一
種
通
往
對

物
質
世
界
一
種
新
構
思
之
路
上
前
進
。
不
然
，
這
麼
說
可
能
會
好
一
點

•• 

它
是
一
種
通
往
有
別
於
形
上
學
的
物

理
科
學
發
展
之
路
上
前
進
。
它
有
助
於
下
述
觀
念
的
成
長•• 

人
能
夠
把
物
質
世
界
，
著
成
是
一
種
在
運
動
中
的

物
體
系
統
;
在
這
種
系
統
一
晨
，
便
可
以
使
原
動
力
、
或
能
量
在
物
體
與
物
體
之
間
作
傳
遞
，
而
能
量
的
總
數
，

都
一
直
持
久
不
蟹
。
不
過
，
如
同
物
理
學
家
所
考
慮
的
，
陳
述
我
們
能
夠
依
此
來
君
待
這
個
世
界
，
是
一
問
事

;
而
且
，
指
說
以
作
為
物
理
學
家
的
立
場
而
說
的
物
理
學
家
，
能
夠
對
一
整
個
世
界
作
一
種
適
當
的
解
說
，
叉

是
另
一
同
事
。
當
笛
卡
見
後
來
靠
著
我
們
應
該
會
稱
呼
作
物
理
科
學
家
與
天
文
學
家
，
主
張
要
排
除
對
若
干
目

的
因
的
考
慮
時
，
他
並
不
說
(
他
也
不
認
為
)
，
對
若
干
目
的
困
的
考
慮
，
並
沒
有
哲
學
上
的
地
位
。
而
且
，

十
四
世
紀
的
物
理
兼
哲
學
家
，
當
然
也
未
對
這
種
情
形
說
過
半
句
話
。
可
想
而
知
的
是
，
對
他
們
若
干
的
科
學

理
論
作
反
省
，
很
可
能
促
使
他
們
要
較
他
們
實
際
所
做
的
，
在
物
理
學
家
的
世
界
與
哲
學
家
的
世
界
之
間
，
作

一
種
清
楚
的
區
分
;
不
過
，
事
實
上
，
這
種
觀
念
，
亦
即
在
科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
看
一
種
嚴
格
的
差
具
，
卸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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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
比
較
後
來
才
成
長
的
觀
念
。
在
這
種
觀
念
能
夠
開
展
以
前
，
科
學
本
身
就
必
須
連
到
一
種
相
當
皇
碩
與
圓

熟
的
發
展
。
在
十
三
、
四
世
紀
之
交
，
我
們
在
基
督
徒
的
歐
洲
，
君
到
了
經
驗
科
學
的
肇
始
，
不
過
，
這
僅
僅

是
肇
始
而
已
。
可
是
，
同
樣
耍
了
解
的
卸
是
，
中
世
紀
的
若
干
時
期
，
已
安
置
妥
近
代
科
學
的
根
基
。
而
且
，

也
同
樣
耍
了
解
的
是
，
經
驗
科
學
的
發
展
，
大
體
上
，
絕
末
和
基
督
神
學
背
道
而
馳
;
基
督
神
學
，
在
中
世
紀

已
形
成
心
智
上
的
背
景
。
因
為
，
如
果
這
個
世
界
是
神
的
作
為
，
那
麼
，
它
顯
然
就
是
一
種
合
理
的
，
文
有
價

值
的
研
究
對
象
。

附

註

@ 

捷
奧
多
瑞
丸
求
解
釋
彩
，
紅
的
色
彩
;
不
過
，
他
封
彩
仰
伊
形
成
過
程
的
解
釋
，
均
是
正
確
無
可
軒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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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一
軍

巴
杜
耶
的
馬
西
科
奧

最
令
與
商
家
，
麗
論
與
實
際
l
l

局
面
剎
真
的
主
干
!
l

敵
視
羅
馬
拉
皇
的
聲
明l
|

國
家
的

與
法
律
椅
性
質
|
|
立
法
機
關
與
行
政
官
l
!

最
令
的
裁
判
權
|
|
馬
面
剎
典
與
「
亞
維
洛
文

主
義
」
|
|
「
和
平
衛
道
旁
」
的
影
響

巴社耶的馬西利奧

-國﹒

章十第

中
世
紀
標
單
的
政
治
觀
念
，
是
兩
把
劍
的
觀
念
;
亦
即
在
本
質
上
，
作
為
兩
種
獨
立
權
勢
的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觀
念
。
換
句
話
說
，
如
同
步
瑪
斯
指
明
的
，
芷
常
的
中
世
紀
理
論
，
就
是•• 

教
會
與
國
家
，
是
本
間
的
社
會

.
，
前
者
，
關
心
人
超
自
然
的
福
祉
，
以
及
人
對
他
最
後
目
的
的
證
成
，
後
者
，
則
關
心
人
現
世
的
一
幅
扯
。
當
人

僅
僅
有
一
種
最
後
的
目
的
，
亦
即
一
種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
時
，
論
到
價
值
與
尊
嚴
，
他
就
必
須
把
教
會
看
得

比
國
家
還
高
超
;
不
過
，
這
卸
不
表
示
，
在
現
世
個
別
國
家
的
事
務
上
，
教
會
是
一
個
草
布
直
接
裁
判
權
的
榮

耀
國
家
。
因
為
，
一
﹒
芳
面
，
教
會
不
是
一
個
國
家
;
而
另
一
芳
面
，
教
會
與
國
家
它
們
雙
芳
，
都
是
一
種
「
完

美
的
」
社
會•• 

人
統
治
人
的
所
有
權
柄
，
最
後
是
來
自
於
神
;
木
過
，
神
卸
希
望
國
家
的
存
在
，
以
及
教
會

的
存
在
。
國
家
是
先
於
歡
會
存
在
的
;
而
且
，
基
督
所
設
立
的
教
會
制
度
，
在
行
使
它
自
己
的
會
務
上
，
也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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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
除
國
家
，
或
者
使
國
家
隸
屬
於
教
會
。

這
種
有
關
歡
會
與
國
家
的
見
解
，
是
十
三
世
紀
已
達
到
和
諧
的
哲
學
結
構
的
要
目
;
而
且
，
特
別
和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的
名
字
有
關
聯
。
不
過
，
夠
明
顯
的
是
，
實
際
上
，
這
兩
種
權
勢
的
一
種
和
諧
，
卸
具
有
先
天
性

的
不
穩
;
事
實
上
，
教
宗
與
帝
國
、
教
會
與
國
家
間
的
若
干
爭
執
，
已
大
規
模
躍
現
在
中
世
紀
的
歷
史
舞
台
上

。
拜
占
庭
的
皇
帝
，
多
亟
想
干
預
若
干
純
教
義
的
問
題
，
以
及
靠
他
們
自
己
的
決
定
，
來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
西

芳
的
皇
帝
，
並
非
都
想
借
取
教
會
的
訓
誡
功
能
;
不
過
，
他
們
卸
為
了
裁
判
權
、
對
爵••.•.• 

等
等
，
和
教
宗
頓

起
爭
執
。
而
且
，
根
攘
若
干
情
況
，
和
根
攘
任
何
一
芳
個
人
的
力
量
與
領
導
者
的
精
力
，
以
及
他
們
個
人
對
提

倡
與
維
持
實
際
聲
明
的
興
趣
，
我
們
先
是
在
某
一
芳
，
然
後
就
在
另
一
方
，
發
現
右
的
得
勢
，
不
然
，
便
是
失

勢
的
情
形
。
不
過
，
我
們
在
這
一
裊
，
可
不
關
切
若
干
教
皇
與
若
干
皇
帝
、
或
國
王
之
間
，
那
些
難
以
避
免
的
傾

亂
與
實
際
上
的
爭
論
，
我
們
只
關
心
若
干
較
廣
泛
的
爭
論
;
這
些
實
際
的
爭
論
，
乃
是
它
們
部
份
的
徵
兆
。
(

我
說
「
部
份
」
'
是
因
為
在
中
世
紀
共
體
的
歷
史
生
活
中
，
教
會
與
國
家
之
間
的
若
干
爭
執
，
事
實
上
，
已
經
是

不
可
避
免
了
;
即
使
沒
有
捲
入
者
關
這
兩
種
權
勢
關
係
的
基
本
衝
突
理
論
，
也
是
一
樣
。
)
不
管
是
否
宿
人
把

這
些
較
廣
泛
的
爭
論
，
稱
作
﹒
「
理
論
的
」
或
「
實
踐
的
」
'
大
致
上
是
依
賴
某
人
的
觀
點
;
我
的
意
思
是

•• 

它

端
賴
一
個
人
是
否
把
政
治
理
論
，
當
成
只
是
對
若
干
兵
體
歷
史
發
展
的
一
種
意
識
型
態
的
反
映
。
然
而
，
我
卸

不
認
為
，
針
對
這
種
問
題
任
何
簡
單
的
同
答
，
是
蠻
有
道
理
的
。
指
說
理
論
，
總
是
只
對
實
際
作
朦
朧
的
反
映

，
而
無
法
對
實
際
造
成
任
何
的
影
響
，
乃
是
一
種
誇
大
的
表
示
;
而
且
t

指
說
政
治
理
論
，
絕
非
實
際
的
慣
例

的
反
映
，
也
是
一
種
誇
大
的
表
示
。
政
治
理
論
既
反
映
，
又
影
響
實
際
;
而
且
，
不
管
一
個
人
固
定
否
應
該
作
強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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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
聽
宿
藉
著
對
研
討
論
的
個
案
，
作
公
平
的
檢
視
，
才
能
夠
決
定
主
動
的
、
或
被
動
的
要
素
，
人
無
法
「
先

天
的
」
作
合
理
的
肯
定•• 

像
巴
杜
耶
的
馬
西
科
奧
的
一
種
政
治
理
論
，
亦
即
強
調
國
家
的
獨
立
與
主
權
，
而
且

，
對
於
羅
馬
的
吉
爾
斯
對
教
皇
邦
尼
斐
八
世
的
態
度
作
理
論
辯
護
，
他
形
成
反
題
的
理
論
，
簡
直
就
是
對
中
世

紀
末
的
共
體
生
活
裹
，
若
干
經
濟
與
政
治
變
化
矇
瓏
的
反
映
。
人
也
無
權
「
先
天
的
」
肯
定•• 

只
要
在
實
際

的
範
域
，
一
直
有
一
種
和
諧
的
平
衡
，
那
麼
，
像
巴
杜
耶
的
馬
西
剝
奧
這
類
的
理
論
，
都
是
要
對
實
際
動
搖

諸
權
勢
力
之
間
和
諧
的
平
衡
，
以
及
，
對
嚴
厲
界
定
的
國
家
實
體
的
出
現l
!

它
附
帶
布
等
於
完
全
自
治
的
聲

明
|
|
的
國
家
實
體
底
出
現
負
責
的
主
要
因
素
。
如
果
宿
人
「
先
天
的
」
陳
述
這
些
立
場
中
的
任
何
一
種
;
那

麼
，
他
就
是
在
陳
述
一
種
本
身
需
要
辯
解
的
理
論
;
而
且
，
這
種
唯
一
可
能
被
提
出
的
辯
解
，
也
應
該
共
布
對

實
際
歷
史
與
資
料
作
一
種
檢
視
的
形
式
。
以
我
的
君
法
，
這
兩
種
理
論
哀
，
都
宿
真
理
的
要
素
;
不
過
，
在
一

部
哲
學
歷
史
宴
，
要
恰
如
其
分
的
討
論
下
述
的
問
題
，
亦
即
一
種
特
定
的
政
治
理
論
，
要
到
什
麼
程
度
，
才
是

一
種
有
關
若
干
具
體
歷
史
變
化
的
意
識
型
態
的
附
帶
現
象
，
或
者
它
要
到
什
歷
程
度
，
才
會
在
主
動
影
響
歷
史

的
行
程
上
，
扮
演
一
種
角
色
，
卸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
在
下
述
行
文
裳
，
我
希
望
能
不
涉
及
任
何
布
開
這
些
一

觀
念
實
際
影
響
的
決
定
性
意
見
，
或
者
，
它
們
並
沒
看
那
種
影
響
，
而
概
略
說
出
巳
杜
耶
的
馬
西
刺
奧
的
見
解

。
我
認
為
，
靠
一
種
預
恕
的
普
通
理
論
，
以
形
成
一
種
決
定
性
的
意
見
，
並
不
是
一
種
適
當
的
程
序
;
而
且
，

在
一
種
一
般
性
的
工
作
裳
，
克
分
詳
細
討
論
一
種
實
例
，
也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
我
使
用
一
種
相
當
「
抽
象

的
芳
式
」
'
來
闡
釋
馬
西
刺
奧
的
觀
念
;
還
可
不
應
被
認
為
右
下
述
的
謂
意
:
我
在
這
些
觀
念
的
形
成
上
，
把

若
干
實
際
歷
史
條
件
的
影
響
，
打
了
折
扣
。
而
且
，
也
不
應
該
把
偶
而
評
論
若
平
歷
史
條
件
，
對
馬
西
剝
奧
的

第十一章.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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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
當
成
有
下
述
的
涵
意•• 

我
認
同
馬
克
思
主
羲
者
有
關
政
治
理
論
性
質
的
論
題
。
我
不
相
信
有
若
干
歷
史

事
實
必
須
切
合
的
之
普
遍
的
與
「
先
天
的
」
原
則
;
這
對
於
反
馬
克
思
主
羲
者
，
以
及
馬
克
思
主
義
者
的
理
論

，
都
是
如
此
。

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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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杜
耶
的
馬
西
和
奧
生
在
什
麼
年
代
，
並
不
清
楚
。
君
來
，
他
本
人
曾
研
究
醫
學
;
不
過
，
不
管
怎
攘
，

他
卸
到
過
巴
黎
，
從
一
立
二
三
年
九
月
到
一
三
一
三
年
五
月
，
他
就
是
這
裹
的
大
學
校
長
。
他
接
下
來
的
經
歷

，
絕
不
很
清
楚
。
顯
然
，
從
一
三
一
三
年
到
二
二
一
五
年
底
，
他
同
到
義
大
刺
，
並
且
，
和
亞
巴
諾
的
彼
得
(

3
宮
門
已

K
F
E
8
)一
起
研
究
「
自
然
哲
學
」
。
在
那
時
候
，
他
可
能
已
走
訪
亞
維
格
能
，
而
且
，
從
一
三

一
六
與
二
二
一
八
年
的
動
書
君
來
，
他
顯
然
在
巴
杜
耶
，
看
倖
祿
聖
職
。
在
巴
黎
，
他
和
他
的
朋
友
揚
頓
的
若

望
已
。
宮
。
問
】
呂
已
5
)

，
共
同
合
著
入
和
平
衛
護
者
V
(
巴
巴
g
g

門
。
"
n
E
)
;這
本
書
，
已
在
二
二
二

四
年
六
月
廿
四
日
完
成
。
當
嗯
，
他
對
羅
馬
教
廷
與
「
牧
職
人
員
」
的
憎
恨
，
一
定
是
始
自
一
段
相
當
早
的
時

日
;
不
過
，
總
之
，
這
本
書
已
受
到
了
抨
擊
。
而
且
，
在
二
二
二
六
年
，
巴
杜
耶
的
馬
西
利
奧
與
揚
頓
的
若
望

，
都
逃
離
巴
黎
，
同
巴
伐
利
亞
的
路
易
士
，
一
起
在
紐
倫
堡

(
Z
E
m
g
σ角
色
避
難
。
二
二
二
七
年
一
月
，

馬
西
刺
奧
隨
同
路
易
士
到
義
大
利
，
亦
即
在
他
的
隨
從
護
衛
下
進
入
羅
馬
。
在
一
份
一
三
二
七
年
四
月
三
日
教

廷
的
動
書
裳
，
就
把
馬
西
利
典
與
若
望
抨
擊
成
「
地
獄
之
子
與
咀
咒
之
果
」
。
馬
西
剝
奧
在
路
易
士
宮
庭
的
現

身
，
是
路
易
士
企
圖
先
和
若
望
廿
二
世
，
然
後
，
才
和
本
篤
+
三
世
達
成
和
解
成
功
的
一
種
絆
腳
右
。
本
過
，



路
易
士
卸
對
八
和
平
衛
護
者
〉
的
作
者
，
懷
有
一
種
高
度
的
評
價
。
中
刀
濟
會
士
的
團
體
，
不
會
享
有
這
種
評
價
，

然
而
，
奧
故
卸
在
他
的
八
對
話
錄
〉
裹
，
批
判
這
部
作
品
;
這
項
批
判
，
導
致
了
八
小
衛
護
者
V
(
口
。
同g
g

門

皂
白
。
門
)
的
寫
成
。
馬
面
和
奧
也
出
版
他
的
八
論
帝
王
對
婚
姻
由
來
的
裁
判
V
(
口
。
z
z
m
E
n
z
g
o
的B
M
M
O
E

E
Z
Z
ω

戶
口
S
S
E
B

早
已
臣
。
旦
旦
5
5
)
;

這
是
對
皇
帝
處
身
在
皇
太
子
計
劃
婚
姻
的
一
種
實
際
困
境
中

，
想
要
放
勞
皇
帝
的
計
劃
。
馬
西
和
奧
主
張
，
皇
帝
能
夠
憑
他
自
己
的
權
威
，
取
消
一
種
現
行
的
婚
姻
，
以
及

，
也
廢
除
親
族
的
婚
姻
障
礙
。
這
兩
部
作
品
，
約
在
二
二
囚
一
|
二
年
間
寫
成
。
有
關
二
二
四
三
年
四
月
+
日

克
雷
鬥
特
六
世
的
一
次
談
話
，
就
指
稱•• 

巴
杜
耶
的
馬
西
和
奧
與
揚
頓
的
若
望
這
兩
位
「
異
教
首
領
」
，
都
已

經
死
了
;
不
過
，
馬
西
利
奧
的
確
切
死
期
，
卸
無
人
知
曉
。
(
揚
頓
的
若
望
，
很
可
能
比
馬
西
剝
奧
早
死
)
。

德
拉
加
雷
(
的
。
。
門
m
g

已
O
F
品

m
E
m
)在
他
那
本
宿
關
巴
杜
郁
的
馬
西
刺
英
的
著
作
一
畏
@
'
找
到
了
解
他

的
想
法
的
關
鍵•. 

並
非
熱
望
宗
教
改
革
、
或
熱
望
民
主
，
而
是
熱
愛
凡
俗
國
家
的
觀
念
;
或
在
消
極
上
，
憎
惡

教
會
干
預
若
干
國
家
的
事
務
，
也
就
是
說
，
憎
惡
教
宗
至
上
，
以
及
教
會
獨
立
裁
判
的
教
義
。
我
認
為
，
這
是

相
當
的
真
實
。
馬
西
刺
奧
迷
於
對
自
治
國
家
右
一
種
激
烈
的
熱
衷

l
|

他
便
是
靠
一
小
時
參
照
亞
里
斯
多
德
，
來

支
持
這
種
觀
念
的
|
|
;
他
曾
詳
細
指
出•• 

教
會
法
(
n
g
g
F
m
w
g〉
上
規
定
的
教
宗
聲
明
與
教
會
裁
判
權

，
蘊
涵
對
國
家
真
實
觀
念
的
一
種
曲
解
;
而
且
，
它
們
在
聖
經
裳
，
也
沒
有
根
接
。
他
對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芳
干

性
質
，
以
及
它
們
相
互
關
係
的
教
觀
，
已
導
使
他
對
若
干
權
勢
的
階
級
體
系
，
要
作
一
種
理
論
的
倒
轉
;
國
家

巳社耶的馬西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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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完
全
自
治
的
，
而
且
，
也
是
至
上
的
。

不
過
，
馬
西
利
奧
卸
不
只
是
在
追
求
一
種
抽
象
的
理
論
。
顯
然
，
他
們
曾
經
受
嬰
羅
納
的
社
克
(
口

z
g

丘

〈
丘
。
5
)

、
肯
﹒
葛
朗
德
﹒
底
拉
﹒
史
卡
拉
(
9
口
的
旦
旦
。
已
。
口
凶
悍
且
也
與
米
蘭
的
憂
陀
﹒
維
斯
康
提

(
宮
ω
神
話
。
〈
言
。
。
耳
目
。
內
宮
口8
)
的
勸
謗
，
容
許
自
己
離
開
若
干
學
術
研
究
的
途
徑
。
無
論
如
何
，
他
總

是
同
情
紀
伯
倫
黨
公
穹
的

}
H
F
o
5
8
3旦
河
)
;
而
且
，
他
認
為
，
教
宗
的
政
策
與
聲
明
，
都
應
該
對
義
大

利
北
部
的
戰
事
與
災
難
負
責
。
他
把
責
任
轉
婊
給
教
宗
，
說
他
們
靠
若
干
除
名
與
禁
令
，
已
撓
擾
了
和
平
;
他

們
要
對
戰
爭
中
數
以
干
計
虔
信
者
的
慘
死
，
憎
恨
與
爭
論
，
道
德
敗
壞
與
罪
惡
，
遭
受
揉
闊
的
城
市
與
荒
廢
的

家
圈
，
他
們
牧
職
人
員
的
棄
絕
教
會
，
以
及
折
磨
議
大
利
城
邦
的
整
個
罪
惡
記
錄
負
責
。
@
無
疑
，
他
也
許
是

誇
大
了
那
種
情
勢
;
不
過
，
我
願
意
指
出
的
是
，
馬
西
利
奧
並
非
抵
用
抽
象
方
式
，
在
創
立
理
論
。
他
的
起
始

點
，
是
一
種
共
體
的
歷
史
情
境
;
而
且
他
對
這
種
共
體
情
壤
的
詮
釋
，
本
身
也
反
映
在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上
了
。

同
樣
，
我
們
在
他
對
國
家
應
有
的
作
為
的
解
說
上
，
已
君
到
對
當
代
的
北
義
大
利
共
和
國
，
一
種
理
想
化
的
反

映
;
正
如
就
各
種
程
度
而
言
，
柏
拉
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政
治
理
論
，
都
是
希
臘
城
邦
的
理
想
化
一
般
。
帝
國

的
理
想
，
亦
即
在
但
丁
的
政
治
思
想
中
，
是
極
其
突
出
的
理
想
，
卸
未
對
馬
西
科
奧
的
思
想
，
造
成
任
何
真
實

的
影
響
。

第三卷西洋哲學到

因
此
，
當
馬
西
利
奧
在
八
和
平
衛
護
者
〉
的
第
一
「
指
令
」

(
g
n
Z
S
裹
，
討
論
國
家
的
性
質
以
及
提

出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教
義
時
，
必
須
要
記
住
的
是
，
他
的
思
想
，
並
非
正
在
純
抽
象
的
領
域
襄
運
動
，
而
是
，
它

反
映
了
他
對
義
大
利
坡
邦
的
詮
釋
，
以
及
對
義
大
利
坡
邦
的
熱
望
。
甚
至
，
很
有
可
能
的
是
，
較
多
抽
象
的
篇



巴拉耶的馬西利奧

幅
，
以
及
較
多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成
份
，
都
要
歸
因
於
他
的
合
作
伙
伴
揚
頓
的
若
望
的
影
響
。
再
者
，
當
他
在
第

二
「
指
令
」
裹
，
討
論
教
宗
的
聲
明
，
以
及
教
會
法
要
求
教
會
獨
立
裁
判
的
聖
經
根
攘
，
或
者
缺
欠
根
攘
時
，

也
必
須
記
住
的
是
，
沒
有
真
實
的
證
攘
，
顯
示
他
曾
經
研
究
民
法
(
口
古
巴
F
m
w
d『)
;
而
且
，
不
管
有
些
作
家

已
作
的
主
張
，
他
對
教
會
法
與
教
廷
宣
言
的
認
識
，
他
對
偽
伊
西
多
爾
(
3
2
已
。B
Z
E
。
門
)
的
教
規
集
，
和

邦
尼
斐
斯
八
世
、
克
旦
門
特
五
世
與
若
望
廿
二
世
的
「
法
規
集
編
」
的
認
識
，
差
不
了
多
少
。
他
也
許
已
熟
悉

「
葛
拉
底
安
的
法
令
」
(
5
0
口
。
。
話
。
。
峙
的
品
已
8
)
;
不
過
，
被
當
成
認
識
葛
拉
底
安
的
證
攘
來
引
用
的

篇
章
，
都
太
過
語
意
不
清
，
而
無
法
充
作
一
種
有
關
可
真
正
稱
為
「
知
識
」
的
任
何
事
物
的
證
明
。
當
馬
西
利

奧
嚴
詞
譴
責
教
宗
的
聲
明
時
，
他
內
心
首
先
記
住
教
宗
的
至
上
權
，
如
同
邦
尼
斐
斯
八
世
與
享
有
他
的
觀
感
的

人
們
所
構
想
的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說
，
馬
西
利
奧
不
會
對
教
會
與
它
的
若
干
聲
明
，
作
出
一
種
普
遍
的
攻
擊

;
不
過
，
同
樣
要
記
住
的
是
，
這
種
攻
擊
，
在
他
敵
視
若
干
特
殊
牧
職
人
員
的
特
殊
聲
明
裹
，
卸
擁
有
它
的
根

接
。
當
有
人
在
第
三
與
歸
結
的
「
指
令
」
裹
，
讀
到
馬
西
利
奧
立
場
的
摘
錄
時
，
他
說
應
該
記
得
以
下
兩
者
:

在
他
若
干
理
論
陳
述
上
所
產
生
與
反
映
的
歷
史
情
境
，
以
泣
，
在
敢
誨
某
種
普
遍
的
想
法
與
見
解
上
，
具
有
它

的
影
響
力
的
抽
象
理
論
(
雖
然
，
它
在
歷
史
上
，
已
受
了
限
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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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指
令
」
'
是
由
卡
細
歐
多
魯
斯
(
叮
當
丘
。
血
。
E
m
)
體
讚
和
平
的
一
則
引
文
開
始
。
這
些
引
自
古

典
作
家
與
聖
經
的
文
句
。
或
許
，
能
夠
對
抽
象
與
古
代
促
生
一
種
初
次
的
印
象
;
不
過
，
馬
西
和
奧
在
談
到
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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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斯
多
德
幾
乎
已
把
國
家
襄
戰
爭
的
所
有
因
素
描
寫
出
來
以
後
，
就
評
論
，
還
有
另
一
種
原
因
，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他
同
時
代
的
任
何
人
或
先
驅
者
，
都
不
管
知
道
，
或
不
能
夠
知
道
的
。
@
這
是
明
顯
說
出
馬
西
利
奧
寫
作
的

特
殊
理
由
;
從
而
，
儘
管
有
若
干
是
抄
襲
自
先
前
的
作
家
，
但
是
人
們
立
刻
覺
察
到
這
本
書
本
身
的
現
實
性
。

把
國
家
的
性
質
，
解
說
成
一
種
完
美
的
、
或
自
滿
自
足
的
社
團
|
|
亦
即
，
它
是
為
了
生
活
的
緣
故
才
出

現
，
不
過
，
封
是
為
了
美
好
的
生
活
才
存
在
@
|
|
，
以
及
對
國
家
「
各
部
份
」
的
解
說
@
，
都
要
依
靠
亞
里

斯
多
德
。
可
是
，
馬
西
刺
奧
卸
添
加
對
僧
侶
的
「
角
色
」
、
或
修
會
的
一
種
解
說
@
。
因
此
，
聖
職
人
員
是
國

家
的
一
部
份
;
而
且
，
儘
管
基
督
宗
教
的
啟
示
，
在
教
訓
上
已
更
正
了
錯
誤
，
並
且
，
提
供
一
種
看
益
的
真
理

的
知
識
，
基
督
宗
教
的
聖
職
者
，
卸
依
然
是
國
家
的
一
部
份
。
於
是
，
在
八
和
平
衛
護
者V
里
，
很
早
就
主
張

馬
西
利
奧
基
耍
的
「
國
家
萬
能
論
」
(
開
門
凶
悍
古
巴ω
5
)
(按•• 

為
伊
拉
斯
杜
斯
主
義
)
。

若
不
把
神
直
接
任
命
統
治
者
的
情
況
列
入
考
慮
，
我
們
就
能
夠
把
不
同
的
政
府
類
型
，
化
約
成
兩
種
基
耍

的
類
型

•• 

亦
即
靠
國
民
同
意
才
存
在
的
政
府
，
以
及
達
悴
國
民
意
願
的
政
府
@
。
後
一
類
型
的
政
府
，
是
一
種

暴
政
。
前
一
類
型
，
不
必
要
依
靠
選
舉
;
不
過
，
一
種
依
賴
選
舉
的
政
府
，
卸
是
優
越
於
一
種
不
依
賴
選
舉
的

政
府
@
。
司
能
是
，
非
世
襲
的
規
則
，
才
是
選
舉
的
政
府
的
最
佳
形
式
;
不
過
，
並
不
因
此
就
表
示

•• 

這
種
形

式
的
政
府
，
最
適
合
任
何
個
別
的
國
家
。

馬
西
刺
奧
的
法
律
觀
念
，
亦
即
在
八
和
平
衛
護
者

V
襄
跟
著
提
出
討
論
的
，
包
含
一
種
沿
自
像
多
瑪
斯
這

類
十
三
世
紀
思
想
家
的
態
度
的
改
變
。
首
先
，
法
律
擁
有
它
的
根
源
，
木
過
，
卸
不
是
在
國
家
積
極
的
功
能
上

，
而
是
在
防
正
爭
論
與
爭
闋
的
需
求
上
@
。
預
料
在
法
官
、
與
仲
裁
者
那
古
面
，
為
了
要
阻
﹒
止
犯
意
，
也
就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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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會
產
生
成
文
法
@
。
的
確
，
馬
西
利
奧
對
法
律
提
出
了
幾
種
定
義
。
例
如
，
法
律
就
是
有
關
妥
遍
於
'
以
及

桿
益
於
國
家
生
命
的
知
識
、
學
說
，
或
普
遍
判
斷
@
。
不
過
，
除
非
有
一
種
附
帶
觸
及
它
們
慣
例
的
強
制
性
法

則
;
否
則
，
認
識
這
些
事
務
;
並
未
真
正
構
成
法
律
。
為
了
應
該
有
一
種
「
完
美
的
法
律
」
，
人
就
必
賓
認
識

什
麼
是
公
正
的
與
有
益
的
事
物
，
以
及
什
麼
是
不
公
正
的
與
有
害
的
事
物
。
不
過
，
除
非
把
它
當
成
是
一
種
以

(
道
德
)
約
束
力
為
後
盾
的
法
則
來
表
現
，
不
然
，
這
種
知
識
的
完
全
表
現
，
在
適
當
的
意
義
上
，
都
不
是
法

偉
@
。
因
此
，
法
律
是
一
種
訓
誡
性
的
，
以
及
強
制
性
的
規
則
;
亦
即
是
用
在
今
生
可
以
應
用
的
(
道
德
)
約

束
力
來
強
化
的
@
。

君
來
，
由
此
應
該
會
產
生
下
述
的
情
形
.. 

在
邏
輯
上
優
於
任
何
積
極
條
例
的
法
律
，
乃
關
係
著
客
觀
上
公

正
以
及
布
益
的
事
物
;
也
就
是
說
，
關
係
若
本
身
是
公
正
與
有
益
的
事
物
。
而
且
，
馬
西
科
奧
也
暗
中
接
受
自

然
法
的
觀
念
。
所
以
，
就
某
種
程
度
言
，
他
確
是
這
樣
。
在
第
二
「
指
令
」
@
里
，
他
區
卦
了
兩
種
自
然
法
的

意
泊
。
第
一
，
它
可
能
意
指

.• 

立
法
者
靠
全
民
實
際
贊
同
的
正
義
與
義
務
性
來
制
定
的
法
規
，
例
如

•• 

「
應
該

尊
敬
父
母
」
。
這
些
法
規
，
依
賴
人
的
制
定
;
不
過
，
只
要
所
有
國
民
都
制
定
這
些
法
規
，
就
稱
它
們
為
自
然

法
。
第
二
，
「
有
許
多
人
剋
就
人
的
行
為
，
把
『
自
然
法
』
稱
做
正
直
理
性
的
指
令
;
而
且
，
在
這
種
意
義
上

，
他
們
也
把
自
然
法
納
入
神
的
律
法
一
畏
。
」
馬
西
刺
奧
說
，
這
兩
種
自
然
法
的
意
義
，
並
不
相
同
;
這
種
措
辭

，
是
在
歧
義
上
用
的
。
在
第
一
種
個
案
裹
，
自
然
法
指
涉
全
民
制
定
的
，
以
及
實
際
上
是
公
認
的
法
律
;
眾
人

都
認
可
了
它
們
的
正
義
。
在
第
二
種
個
案
里
，
它
指
涉
正
直
理
性
的
指
令
;
這
些
指
令
，
包
調
了
若
干
未
受
普

遍
認
可
的
指
令
。
從
這
里
，
便
導
致

•. 

「
某
些
事
物
，
按
人
的
法
律
，
是
合
法
的
;
按
神
的
律
法
，
使
本
合
法

章十第.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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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
且
，
反
之
亦
然
。
」
@
馬
西
利
奧
附
帶
說
，
當
合
法
與
非
法
有
了
衝
突
時
，
就
要
按
神
的
律
法
，
而
不
是

人
的
法
律
來
詮
釋
。
換
句
話
說
，
他
並
不
是
只
在
多
瑪
斯
所
理
解
它
的
意
義
上
，
否
定
了
自
然
法
的
存
在
;
而

是
，
他
很
少
注
意
這
種
概
念
。
他
的
法
律
哲
學
，
在
多
瑪
斯
的
意
義
上
，
代
表
了
一
種
通
往
拒
斥
自
然
法
之
路

上
，
一
個
轉
變
的
階
段
。

從
已
經
指
明
的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在
一
種
嚴
格
意
義
上
，
馬
西
利
奧
木
願
意
把
「
法
律
」
這
種
字
語
，
應
用

在
不
是
在
今
生
可
應
用
的
(
道
德
)
約
束
力
，
就
可
強
化
的
任
何
訓
誡
上
，
已
清
楚
顯
示
，
重
點
有
了
轉
移
，
而

且
，
態
度
上
也
右
一
種
改
變
。
他
就
是
因
為
這
種
理
由
，
才
拒
絕
承
認.. 

基
督
的
律
法
(
開
〈
g
m
o
-
z
m
H
K

頁

)
適
當
的
說
，
就
是
法
律
;
它
毋
寧
是
一
種
思
辨
的
、
或
可
運
作
的
學
說
，
或
者
兩
者
都
是
。
@
他
在
八
和
平

衛
護
者
V
里
，
就
接
著
講
到
了
。
@
神
的
律
法
，
就
好
比
是
一
個
醫
生
的
處
芳
;
在
適
當
的
意
義
上
，
它
可
不

是
法
律
。
如
同
馬
西
科
奧
已
明
說
，
在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哲
學
意
義
上
，
應
該
可
以
把
自
然
法
歸
在
神
的
法
律
下

;
在
國
家
法
就
是
法
律
這
種
相
同
的
意
義
上
，
也
就
不
能
夠
說
它
是
法
控
了
。
因
此
，
儘
管
馬
西
刺
奧
並
未
公

然
否
認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自
然
法
概
念
;
但
是
，
他
卸
暗
示
，
法
律
的
標
準
類
型
，
就
是
國
家
法
;
而
且
，
他
的

學
說
，
也
指
向
下
述
的
結
論
.. 

國
家
法
是
自
治
的
，
叉
無
上
的
。
當
馬
西
和
奧
把
教
會
歸
隸
國
家
時
，
情
形
做

乎
是•• 

他
傾
向
這
種
觀
念
，
亦
即
不
管
一
種
特
定
的
法
律
，
是
否
符
合
神
的
律
法
，
而
且
，
也
是
它
的
一
種
應

用
，
能
夠
作
裁
判
的
，
卸
單
單
只
有
國
家
。
不
過
，
另
一
芳
面
，
當
他
在
適
當
的
意
義
下
，
為
了
國
家
的
積
極

法
，
把
法
律
的
名
稱
保
留
下
來
，
以
及
在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意
義
下
，
為
了
神
的
律
法
和
為
了
自
然
法
而
拒
絕
它

時
，
人
或
許
同
樣
能
夠
很
順
刑
的
說
，
他
的
思
想
，
傾
向
於
區
分
法
律
與
道
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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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適
當
的
意
義
上
，
法
律
，
就
是
人
的
法
律
，
亦
即
是
國
家
法
;
那
麼
，
誰
才
是
立
法
者
呢
?
法
律
的
立

法
者
、
或
第
一
動
力
因
，
是
人
民
，
即
整
體
公
民
，
或
公
民
中
較
有
份
量
的
成
員
(
3
Z
S
Z
E
E

忌
。
@

這
較
有
份
量
的
成
員
，
是
按
照
個
人
的
質
與
量
來
評
估
的
;
它
不
必
然
意
指.• 

一
種
數
目
上
的
A
少
數
。
不
過
，

它
當
然
必
績
是
整
體
國
民
合
法
的
代
表
。
按
照
各
國
若
干
實
際
通
行
的
慣
例
，
就
可
以
理
解
它
;
不
然
，
按
照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
政
治
學
V
(
可
。-
Z戶
口
也
第
六
書
襄
所
表
示
的
見
解
，
也
能
夠
來
確
定
它
。
@
然
而
，
既
然

關
於
璽
眾
起
草
法
律
，
有
許
多
實
際
的
困
難
;
那
麼
，
既
合
遍
又
有
用
的
就
是
，
應
該
把
起
草
法
律
，
付
託
給

一
個
委
員
會
、
或
代
辦
，
然
後
，
它
就
會
提
交
立
法
者
去
接
納
，
或
者
駁
間
。
@
馬
西
利
奧
的
這
些
觀
念
，
如

果
不
總
是
實
用
的
卸
也
大
部
分
反
映
了
義
大
利
共
和
家
的
理
論
。

要
考
慮
的
下
一
點
是
，
國
家
行
政
權
，
亦
即
「
首
要
部
門
」
(
2
門
ω

℃
Z
S
S
S
ω
)
的
性
質
、
起
源
與

範
圈
。
君
主
的
職
責
，
按
立
法
者
規
定
的
規
範
'
就
是
要
監
督
社
軍
;
他
的
職
份
，
就
是
應
用
以
及
強
化
法
律

。
當
選
舉
把
行
政
權
授
給
每
個
繼
承
的
君
主
時
，
使
最
能
表
現
出
君
主
對
立
法
者
的
服
服
。
選
舉
，
在
它
本
身

，
至
少
是
比
世
襲
的
繼
承
還
要
好
。
@
在
各
園
里
，
應
該
有
一
種
最
高
的
行
政
權
;
可
是
，
這
卸
不
必
導
致

•• 

這
種
權
力
，
應
該
握
在
一
個
人
手
里
。
@
至
上
權
意
指
，
所
有
其
它
的
權
力
，
不
管
是
行
政
權
，
還
是
司
法
權

，
都
必
須
歸
於
君
主
。
不
過
，
下
述
的
主
張
，
卸
限
制
了
這
種
至
上
權
:
如
果
君
主
違
背
法
律
，
或
者
不
認
真

履
行
他
的
職
責
，
立
法
者
，
或
者
立
法
機
關
專
為
這
件
工
作
任
命
的
人
士
，
就
應
該
料
正
他
;
木
然
，
設
使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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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要
，
就
要
解
除
他
的
職
權
。
@

馬
西
利
奧
厭
惡
暴
政
，
以
及
偏
愛
行
政
權
的
選
舉
，
反
映
他
關
懷
義
大
利
城
邦
的
福
祉
;
而
最
高
行
政
權

與
司
法
權
，
集
中
在
君
主
手
中
，
卸
反
映
歐
洲
各
國
權
力
普
遍
的
統
一
。
有
人
主
張
，
馬
西
和
奧
面
臨
要
對
權

力
作
一
種
清
楚
的
區
分
;
不
過
，
儘
管
他
把
行
政
權
，
從
立
法
權
分
離
出
來
，
但
是
，
他
卸
把
司
法
權
併
入
行

政
權
。
有
者
，
真
的
是
.. 

他
多
少
己
承
認
人
民
的
主
權
;
不
過
，
較
後
期
的
社
會
契
約
論
，
在
馬
西
利
奧
的
政

治
理
論
中
卸
沒
右
清
晰
、
明
確
的
根
基
。
芳
干
觸
及
國
家
利
益
的
實
際
考
慮
，
而
非
右
關
社
會
契
約
的
一
種
哲

學
理
論
，
則
支
持
把
行
政
權
歸
併
立
法
機
關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六
馬
西
刺
奧
在
討
論
國
家
的
性
質
上
，
當
然
，
已
牢
記
要
抨
擊
教
會
。
例
如
，
在
無
例
外
下
，
把
行
政
及
司

法
權
集
中
在
君
主
手
中
，
用
意
乃
是
針
對
教
會
的
若
干
聲
明
，
想
剝
奪
走
它
所
右
「
自
然
的
」
基
礎
。
如
果
歇

會
能
夠
從
啟
示
的
資
料
，
來
支
持
她
的
若
干
聲
明
;
那
麼
，
它
仍
然
要
有
人
的
認
可
;
而
且
，
這
個
課
題
，
在

〈
和
平
衛
護
者
V
的
第
二
部
份
裹
，
就
已
經
考
慮
了
。
從
第
一
部
份
，
轉
移
到
第
二
部
份
@
'
端
靠
這
類
的
陳

述•• 

亦
即
國
家
能
夠
運
作
;
而
且
，
僅
當
國
家
處
在
一
陣
平
與
穩
定
的
一
種
情
況
，
它
的
部
鬥
，
才
能
履
行
它
們

適
當
的
任
務
;
如
果
君
主
阻
撓
，
或
作
好
犯
科
，
國
家
就
不
能
處
在
這
種
情
況
里
;
而
且
，
事
實
上
，
教
會
已

靠
干
涉
神
聖
羅
馬
帝
國
與
其
他
人
的
權
利
，
擾
亂
了
和
平
。

馬
西
和
奧
考
慮
布
關
「
教
會
」
、
「
現
世
的
」
、
「
精
神
的
」
、
「
法
官
」
與
「
審
判
」
這
些
字
詞
各
樣



的
界
說
或
一
意
油
後
，
繼
續
主
張
@
'
基
督
在
世
上
時
，
並
未
主
張
現
世
的
司
法
權
，
她
「
自
己
」
反
而
順
服
凡

俗
的
權
勢
;
而
且
，
使
徒
在
這
方
面
也
都
追
隨
馳
。
因
此
，
聖
職
人
員
並
沒
有
現
世
的
權
勢
。
馬
西
利
奧
繼
續

在
以
下
的
數
章
哀
，
輕
祖
「
重
要
人
物
的
權
勢
」
，
以
及
聖
職
者
的
司
法
權
。
至
於
異
端
，
現
世
的
立
法
者

為
了
要
確
保
國
家
現
世
的
福
祉
，
可
能
會
把
它
當
成
一
種
罪
行
;
不
過
，
就
這
一
點
去
立
法
以
及
行
使
高
壓
政

治
，
卸
隸
屬
國
家
，
而
不
是
教
會
。
@

馬
西
利
奧
對
絕
對
的
貧
困
作
一
種
補
記
以
後
|
|
他
從
這
裹
，
得
到
了
下
述
的
結
論
，
亦
即
教
會
捐
款
仍

屬
於
捐
款
者
的
財
產
，
所
以
，
教
會
抵
擁
宿
它
們
的
收
益
權
@
l
l
繼
積
攻
擊
羅
馬
教
廷
的
神
職
制
度
。
在
此

討
論
馬
西
刺
奧
企
圖
以
參
考
聖
經
，
來
否
證
教
廷
的
若
干
聲
明
，
應
該
是
不
適
當
的
;
篇
幅
也
不
允
許
對
他
的

械
和
解
理
論
，
作
任
何
詳
細
的
考
慮
。
不
過
，
要
留
意
下
述
的
情
形
﹒
部
是
重
要
的

•. 

第
一
，
馬
西
利
奧
假
定
，

關
單
單
聖
經
才
是
信
仰
的
準
則
;
第
于
他
不
認
為
「
總
評
議
會
議
」
的
若
干
決
定
，
擁
有
任
何
強
制
的
力
量
，

咖
除
非
現
世
立
法
者
已
作
了
確
認
。
教
會
法
因
沒
看
份
量
，
就
被
駁
悶
了
。
對
教
廷
侵
害
主
權
的
一
種
歷
史
處
理

帥
，
已
漸
漸
引
向
考
慮
若
望
廿
二
世
與
巴
伐
利
亞
的
路
易
土
之
間
的
爭
論
。
@
對
義
大
利
的
若
干
事
態
，
以
及
把

車
馬
太
﹒
威
斯
康
底
(
宮
也
許

Z
O

〈
Z
n
。
口

H
C
除
名
，
也
提
到
了
。

←
馬
西
刺
奧
在
第
三
部
份
裹
，
對
他
在
〈
和
平
衛
護
者

V
襄
所
獲
得
的
若
干
結
論
，
作
一
種
簡
要
的
描
述
。

第
他
做
了
相
當
清
楚
的
說
明
，
亦
即
他
主
要
關
切
的
，
並
不
是
要
促
進
民
主
，
也
不
是
政
府
的
任
何
特
別
形
式
;

白
反
而
是
關
切
對
教
廷
至
上
權
與
歡
會
司
法
權
的
駁
斥
。
此
外
，
這
份
作
品
的
整
個
方
向
，
也
顯
示
馬
西
和
奧
並

必
不
抵
滿
意
於
對
教
會
干
預
現
世
事
務
的
駁
斥
;
他
在
所
有
的
事
務
上
，
繼
續
把
教
會
歸
併
在
國
家
下
。
他
的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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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
並
不
是
一
種
抗
議
教
會
侵
犯
國
家
的
領
域
，
而
又
承
認
教
會
是
在
精
神
事
務
上
，
一
種
自
治
的
「
完
美
社

會
」
的
立
場
;
相
反
的
，
他
的
立
場
，
顯
然
是
「
國
家
萬
能
論
者
」
的
，
而
且
同
時
，
還
兵
有
一
種
革
命
性
。

帕
赫
維
德
﹒
奧
爾
頓
(
賞
。
三
鼠
，
。
泣
。
也
顯
然
相
當
的
正
確
;
他
說
:
儘
管
在
〈
和
平
衛
護
者
V
這
份
作
品

一
裊
，
有
若
干
不
相
稱
之
處
，
但
是
，
它
卸
有
一
致
的
目
的
與
觀
念
。
「
每
樣
事
物
，
都
隸
屬
主
要
的
目
的
，
也

就
是
要
摧
毀
教
廷
與
教
會
的
權
勢
。
」
在
瘖
份
作
品
的
第
一
都
份
，
亦
即
處
理
國
家
性
質
的
那
一
都
份
，
已
討

論
那
些
主
題
，
並
且
，
也
得
到
將
可
作
為
第
二
都
份
的
基
礎
的
若
干
結
論
。
另
一
芳
面
，
馬
西
剝
奧
並
非
由
於

仇
恨
而
這
麼
傲
，
所
以
，
並
未
受
敵
視
教
宗
的
至
上
權
與
教
會
的
司
法
權
的
鼓
舞
。
如
向
我
們
已
知
的
，
他
實

際
的
出
發
點
，
就
是
他
認
定
為
義
大
利
北
部
慘
況
的
事
物
。
當
然
，
他
偶
而
會
講
到
帝
國
;
而
且
，
顯
然
，
他

也
把
帝
王
想
像
成
已
確
認
總
評
議
會
議
的
若
干
決
定
。
本
過
，
他
卸
對
城
邦
、
或
共
和
國
特
別
感
興
趣
;
他
把

城
邦
、
或
共
和
國
，
君
成
在
精
神
與
現
世
事
務
上
，
是
最
高
的
與
自
治
的
。
的
確
，
把
他
當
成
是
新
教
的
一
個

先
驅
者
，
是
有
某
種
理
由
的
;
他
對
聖
經
與
對
羅
馬
教
廷
的
態
度
，
多
少
已
顯
示
了
;
本
過
，
把
他
抨
擊
教
會

司
法
權
，
當
成
是
由
宗
教
的
篤
信
、
或
熱
心
而
產
生
，
應
該
是
一
種
很
大
的
錯
誤
。
當
然
，
有
人
承
認
，
馬
西

剝
奧
在
他
的
寫
作
芳
向
上
，
已
成
為
一
個
「
宗
教
的
爭
議
者
」
;
只
是
，
他
從
事
的
宗
教
論
戰
，
卸
不
是
為
了

宗
教
，
而
是
為
了
國
家
的
利
益
。
他
個
人
的
特
徵
，
就
是
對
完
全
自
治
國
家
的
構
思
。
沒
右
錯
，
他
承
認
神
的

律
法
;
不
過
，
他
也
承
認
，
人
的
法
律
可
能
會
怯
觸
神
的
律
法
，
而
且
，
在
這
個
情
況
里
，
國
家
的
所
有
國
民

，
傳
教
士
與
凡
俗
人
，
都
必
讀
遵
守
人
的
法
律
。
可
是
，
較
早
已
提
到
的
一
章
，
似
乎
有
下
述
的
謂
意

.. 

如
果

國
家
的
一
條
法
律
，
顯
然
抵
觸
基
督
的
律
法
:
那
麼
，
基
督
徒
就
應
該
順
從
後
者
。
木
過
，
接
馬
西
科
奧
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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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
然
教
會
沒
有
詮
釋
聖
經
完
全
的
獨
立
權
威
，
所
以
，
基
督
徒
幾
乎
就
不
可
能
訴
求
教
會
的
訓
誨
。
儘
管
現
代

史
中
有
它
的
若
干
根
源
，
馬
西
利
奧
的
政
治
理
論
，
卸
期
盼
對
國
家
的
性
質
與
功
能
作
若
干
的
思
考
;
這
些
思

考
兵
有
現
代
的
特
徵
，
而
且
，
幾
乎
未
曾
帶
給
人
類
幸
福
。

七

巴杜耶的馬西利奧

有
人
主
張
，
馬
西
剩
奧
的
政
治
理
論
，
具
有
「
亞
稚
洛
女
主
義
的
」
特
徽
。
愛
趟
安
﹒
吉
爾
松

(
T
Z
a

口
口

o
g
z
8
)

一
提
到
八
和
平
衛
護
者
V
便
評
論
說

.. 

「
如
同
人
們
會
盼
求
的
」
，
它
是
「
一
種
政
治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的
完
美
例
證
。
」
@
這
種
直
維
洛
女
主
義
，
繫
賴
對
信
仰
領
域
與
理
性
領
域
之
間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二
分
法
策
略
的
應
用
。
人
有
兩
種
目
的

.• 

一
種
是
國
家
刺
用
哲
學
教
義
，
提
供
的
自
然
目
的
;
一
種
是
教
會

剝
用
啟
示
資
料
，
提
供
的
起
自
然
目
的
。
當
這
兩
種
目
的
不
同
時
，
國
家
是
完
全
獨
立
的
，
而
且
，
教
會
並
浪

者
資
格
干
涉
若
干
政
治
的
事
務
。
然
而
，
儘
管
吉
爾
松
強
調
楊
頓
的
若
望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但
是
，
他
卸
承

認
，
八
和
平
衛
護
者

V
主
要
是
源
自
巴
杜
耶
的
馬
西
刺
奧
'
而
且
，
人
們
實
際
認
識
的
馬
西
和
奧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
並
未
超
出
把
理
性
與
信
仰
的
理
論
性
區
分
，
應
用
在
政
治
的
論
域
襄
;
他
在
這
里
，
便
使
它
丕
變
成

精
神
的
與
現
世
的
之
間
，
教
會
與
國
家
之
間
一
種
嚴
格
的
區
分
。
」
@

另
一
芳
面
，
毛
留
斯
﹒
德
握
耳
夫

(
Z
S
Z
n
o
口
。
副
司
已
同
)
會
主
張
，
必
頭
要
排
除
楊
頓
的
若
望
在
入

和
平
衛
護
者
V
襄
任
何
合
作
部
份
;
還
是
因
為
，
這
份
作
品
計
劃
一
致
，
並
且
，
風
格
同
質
的
轅
故
。
而
且
，

他
相
信
，
儘
管
馬
西
刑
具
，
早
就
和
亞
維
梅
女
主
義
固
有
了
接
觸
，
但
詛
咒
，
亞
里
斯
多
德
若
干
的
政
治
作
品
，

第十一幸.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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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已
深
入
影
響
了
他
。
@
教
會
不
是
一
個
真
實
的
社
會
;
至
少
，
它
不
是
一
種
「
完
美
的
社
會
」
;
因
為
，
它

並
沒
有
隨
已
囂
，
強
化
自
己
的
法
律
的
現
世
拘
束
力
。
教
會
不
過
是
基
督
徒
的
一
種
圈
契
;
基
督
徒
在
國
家
里

，
都
找
到
了
他
們
真
實
的
統
一
。
而
且
，
儘
管
聖
職
者
是
隸
屬
神
的
制
度
;
但
是
，
就
今
世
而
論
，
教
會
的
任

藹
，
均
是
要
靠
創
造
會
促
進
國
家
作
為
的
道
德
的
與
精
神
條
件
，
去
為
國
家
服
務
。

德
涯
耳
夫
除
了
駁
斥
楊
頓
的
若
望
那
芳
面
有
任
何
合
署
的
情
形
外
，
他
對
這
種
問
題
的
君
法
，
在
我
君
來

，
似
乎
是
這
份
作
品
，
特
別
是
出
自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的
靈
感
這
種
觀
念
，
更
符
合
八
和
平
衛
護
者
〉
的
丑
聞
調
與

精
神
。
馬
西
刺
奧
認
為
，
教
會
的
若
干
聲
明
與
活
動
，
已
阻
再
並
且
騷
擾
國
家
的
安
寧
。
而
且
，
他
也
在
亞
旦

斯
多
德
學
派
對
自
治
的
與
自
給
自
足
國
家
的
構
思
中
，
找
到
解
決
這
種
問
題
的
解
答
:
條
件
是
.. 

教
會
要
隸
屬

國
家
。
在
我
君
來
，
比
起
對
人
的
目
的
作
若
干
理
論
的
考
慮
，
對
自
己
認
定
為
國
家
福
祉
的
關
心
，
才
真
正
鼓

舞
了
馬
西
利
奧
。
儘
管
這
樣
，
這
絕
未
排
除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對
馬
西
利
奧
思
想
的
影
響
;
而
且
，
畢
竟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曾
經
是
，
或
曾
自
命
是
整
全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主
義
。
人
們
把
亞
維
洛
艾
君
成
「
註
釋
家
」
。
馬
西

剝
奧
受
到
亞
巴
諾
的
彼
得
的
影
響
，
而
且
，
也
和
楊
頡
的
若
望
有
了
接
觸
。
並
且
，
這
兩
個
人
，
也
受
到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敬
仰
車
里
斯
多
德
的
鼓
舞
。
過
去
其
實
並
沒
有
一
套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是
同
質
的
學
說
，
或
一

系
的
學
說
。
而
且
，
如
果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更
是
一
種
態
度
而
非
一
種
學
說
是
真
的
話
;
那
麼
，
有
人
就
會

很
順
利
的
承
認
馬
西
利
奧
的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
而
毋
須
勉
強
作
出
下
述
結
論.. 
他
的
靈
感
，
是
來
自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而
不
是
來
自
亞
旦
斯
多
德
。

第三卷西洋哲學良



λ 

巴杜耶的馬西科奧

在
一
三
二
七
年
的
五
月
廿
七
日
，
八
和
平
衛
護
者V
已
受
到
嚴
肅
的
譴
責
。
不
過
，
儘
管
克
里
門
特
六
世

肯
定
，
當
時
身
為
一
名
紅
衣
主
教
的
他
，
早
已
提
交
這
份
作
品
，
作
一
種
深
入
的
機
查
，
而
且
也
在
作
品
中
，

發
現
二
百
四
+
處
的
錯
誤
;
但
是
，
馬
西
利
奧
同
時
期
的
人
，
甚
至
，
著
文
反
對
的
人
，
顯
然
，
未
曾
真
正
研

究
過
這
份
作
品
。
克
里
門
特
六
世
在
二
一
一
四
三
年
，
作
過
這
種
主
張
;
然
而
，
我
們
並
沒
看
他
的
出
版
品
。
在

一
三
七
八
年
，
寫
刺
哥
旦
+
一
世
會
重
申
一
三
二
七
年
的
譴
責
;
不
過
，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在
十
五
世
紀
初

已
完
成
大
部
份
的
手
抄
原
稿
，
似
乎
肯
定
下
述
的
假
設•• 
十
四
世
紀
，
並
未
廣
泛
流
傳
這
本
〈
和
平
衛
護
者
V

。
十
四
世
紀
著
文
攻
擊
這
份
作
品
的
人
，
抵
不
過
都
想
在
它
里
面
君
君
，
對
車
座
的
獨
立
與
豁
免
聖
職
者
所
作

一
種
抨
擊
;
他
們
並
不
暸
解
它
的
歷
史
的
重
要
性
。
在
下
一
世
紀
宴
，
教
派
的
大
分
裂
，
自
然
給
于
馬
西
剝
奧

若
干
理
論
的
傳
佈
一
種
原
動
力
;
不
過
，
巴
杜
耶
的
馬
西
科
奧
的
觀
念
，
是
以
一
種
「
精
神
」
，
而
非
以
其
觀

念
在
發
揮
它
們
長
期
的
影
響
。
重
要
的
是
，
一
主
一
七
年
出
版
了
〈
和
平
衛
護
者

V
的
第
一
版
，
以
及
克
朗
瑪

(
約
旦
口BO
門
)
與
胡
克
爾
(
目
。
。
穹
門
)
，
已
顯
然
剝
用
了
這
份
作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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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
「
完
美
的
」
社
令
，
是
一
種
自
給
負
足
的
社
令
;
它
本
身
使
韓
若
達
到
穹
的
目
的
所
需
要
的
所
寫
、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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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章

恩
辨
的
密
契
主
義

十
四
智
紅
的
密
拘
守
主
義
作
品
!
|
艾
克
哈
特
|
|
陶
勒
!
l
象
福
的
亨
利
﹒
甜
點
從

l
l
l

呂
辦
布

魯
克
|
|
卡
修
辛
的
結
瓦
斯i
|

德
國
密
其
主
義
的
思
拌
|
|
哲
爾
松

思辨的密契主義

人
們
或
許
已
習
慣
把
+
六
世
紀
，
亦
即
偉
大
的
西
班
牙
密
契
主
義
者
的
世
紀
，
想
像
成
特
別
是
以
密
契
主

義
作
品
馳
名
的
年
代
。
的
確
，
很
有
可
能
是
德
瑞
沙
(
白
﹒
吋
R
g
m
)
與
十
字
若
望
(
的
?
』
。
言
。
同
S
O

Q
S
ω
)

的
作
品
，
都
是
密
契
主
義
神
學
最
高
的
成
就
;
亦
即
只
要
還
是
可
能
的
，
它
們
也
是
實
驗
認
識
神
的

理
論
說
明
。
不
過
，
我
們
卸
必
須
記
住
，
從
早
期
的
基
督
徒
時
代
以
來
，
就
一
直
有
談
論
密
契
主
義
的
作
家
。

我
們
只
須
想
到
教
父
時
代
的
尼
沙
的
葛
利
哥
里
(
的
?
的
話
間
。
忌
。
同
2
3
8
)
與
偽
名
丹
尼
斯
(
2
2
兮
，

但
8
3

言
也
;
十
二
世
紀
的
伯
納

(
2
.
自
己
旦
旦
)
、
維
克
多
的
休
斯
(
出
口
m
y
)與
理
查

(
E
n
Y
R
e

;
和
十
三
世
紀
的
波
那
丈
德
(
的
?
因
。EZ
E
R
O
)

，
以
及
哲
爾
突
路
德
(
的
?
的
自
可
旦

0
)
。
而
且
，

在
+
四
、
+
五
世
紀
之
交
，
也
有
關
於
密
契
主
義
作
品
引
人
注
目
的
奇
誼
。
這
件
事
實
，
可
由
下
述
各
作
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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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品
來
證
明•. 

傲
艾
克
哈
特
(
一
二
六
O
l
-
-一
一
一
一
七
)
、
關
勒
(
大
約
二
三
O
O
i
六
一
)
、
蒙
一
繭
的
亭
利

﹒
蘇
梭
(
大
約
二
一
九
五
l

一
一
一
一
六
六
)
、
呂
斯
布
魯
克
(
一
二
九
三
i

一
三
八
一
)
、
細
納
的
卡
莎
林
(
一

三
四
七
|
八

0
)
、
韓
波
的
理
查
﹒
洛
勒
(
同
戶
口
宮
旦
河
。
口
。
旦
回m
M
E
M
E
-
0
.

大
約
一
一
一-
o
o
l四
九
)
、

握
特
爾
﹒
希
爾
頓

(
4司
已
宮
門
目
=
。
P

死
於
一
一
一
一
九
0
)
、
若
望
﹒
哲
爾
松
已
。
宮
的
。
門
的8.

一
三
六
三

i

一
囚
二
九
年
)
、
卡
修
辛
的
德
尼
斯
(
一
四
O
二
l

七
一
)
、
波
洛
格
納
的
卡
莎
林
(
已
-
n
丘
Z
Z
S

旦

回
已
。
m
g
w

一
囚
一
一
一
一
l
t

六
一
二
)
以
及
古
諾
亞
的
卡
莎
林
(
的
?
的
凶
神
}
呂
立
口
。
。
峙
的

S
S
W
-
四
四
七
|
一
五

-
0
)
。
在
本
草
裹
，
我
關
切
的
是
，
十
囚
世
紀
與
十
五
世
紀
初
期
這
些
密
契
主
義
的
作
品
。
不
過
，
只
要
它

們
章
來
和
哲
學
果
有
闕
，
裁
才
關
切
;
我
並
一
小
關
切
一
般
的
密
契
主
義
神
學
。
這
表
示
，
我
將
把
注
意
力
，
局

限
在
哲
學
思
辨
上
;
對
密
契
生
活
的
反
省
，
顯
然
已
影
響
了
哲
學
思
辨
。
而
且
，
結
果
反
而
會
布
下
述
的
泊
意

.. 

我
將
對
這
兩
種
主
逝
，
提
出
特
別
的
考
慮
，
也
就
是
，
有
限
的
存
有
者
和
神
的
一
般
關
係
'
以
及
人
的
靈
魂

和
神
的
特
殊
關
係
。
一
史
共
體
的
說
，
我
要
討
論
的
是
，
就
像
艾
克
哈
特
這
類
的
作
家
，
而
不
是
理
查
﹒
洛
勒
這

類
作
家
的
忌
恕
。
在
一
部
談
論
這
類
密
契
主
義
神
學
的
作
品
哀
，
我
們
應
該
不
會
注
意
在
這
一
裊
無
法
處
理
的
若

平
作
家
。
不
過
，
在
一
部
論
哲
學
史
的
作
品
中
，
按
照
「
哲
學
家
」
這
種
語
詞
某
種
傳
統
的
、
或
正
規
的
用
法
，

我
們
封
抵
會
注
意
可
以
合
理
想
像
成
「
哲
學
家
」
的
人
士
。
然
而
，
我
卸
沒
有
這
種
泊
意
:
我
在
本
章
裹
，
提

出
討
論
的
若
干
作
家
，
基
本
上
，
都
對
理
論
感
興
趣
。
例
如
，
即
使
比
亭
剝
﹒
蘇
梭
還
傾
心
於
思
辨
的
艾
克
哈

特
，
也
深
切
關
懷
宗
教
生
活
的
實
際
強
化
。
他
們
對
古
言
的
運
鼠
，
部
分
已
顯
示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們
的
實
聽
取

肉
。
女
克
哈
特
管
制
用
德
女
與
拉
丁
文
;
他
那
比
較
共
思
辨
性
的
作
品
，
是
用
拉
丁
文
寫
的
。
牢
剝
﹒
蘇
梭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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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這
兩
種
語
文
;
關
勒
是
用
德
文
講
道
;
呂
斯
布
魯
克
用
法
蘭
德
斯
坦
問

(
2巾
B
E
F
〉
寫
作
。
而
且
，
我
們
也

擁
有
哲
爾
松
法
語
證
遁
詞
的
大
規
模
蒐
集
本
;
可
是
，
他
多
半
卸
以
拉
丁
文
寫
作
。
一
種
深
摯
情
感
的
虔
信
，

亦
即
由
想
吸
引
別
人
更
與
神
契
合
而
產
生
的
虔
信
，
是
這
些
密
契
主
羲
者
的
特
徵
。
他
們
對
密
契
生
活
的
解
析

，
並
不
像
後
期
西
班
牙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
那
樣
的
詳
盡
興
完
整
;
不
過
，
他
們
在
密
契
主
義
神
學
的
發
展
上
，

卸
形
成
一
種
重
要
的
階
段
。

右
人
可
以
很
理
智
的
想
在
十
四
世
紀
密
契
主
義
作
品
的
綻
放
上
，
君
出
對
邏
輯
的
與
抽
象
形
上
學
的
研
究

，
或
稱
為
是
「
客
觀
思
考
」
的
一
種
反
動
，
以
此
支
持
某
種
需
要
的
東
西
，
亦
即
，
靠
與
神
聯
合
而
得
救
。

而
且
，
這
件
事
，
亦
即
布
這
樣
的
一
種
反
動
，
似
乎
是
夠
真
的
。
一
斗
力
面
，
有
若
干
較
古
老
的
哲
學
傳
統
與
學

派
;
另
一
芳
苗
，
也
右
「
新
派
」
'
亦
即
唯
名
論
者
的
運
動
。
這
些
學
派
的
爭
論
，
都
不
能
改
變
人
心
;
它
們

也
無
法
使
人
更
親
近
神
。
因
此
，
比
宗
教
意
識
更
自
然
的
事
物
，
應
該
變
成
一
種
「
哲
學
」
，
或
者
對
智
慧
的

追
一
芋
，
這
種
智
慧
，
是
真
正
基
督
宗
教
的
，
而
且
，
也
注
意
神
救
國
心
的
工
作
，
卸
不
注
意
自
然
知
性
枯
燥
的
活

動
?
多
瑪
斯
﹒
甘
培
斯
(
吋
Z
B
S
U

肉
。
呂
立
志
對
這
種
問
題
的
評
論
，
是
非
常
布
名
的
，
而
且
，
經
常
有

人
來
引
用
。
例
如

•. 

「
我
渴
墓
感
受
懊
悔
，
而
不
願
知
悉
它
的
界
說
」
;
「
一
個
謙
卑
恃
幸
神
的
鄉
巴
佬
，
當

然
，
強
如
一
個
心
高
氣
傲
的
哲
學
家
，
即
考
慮
天
體
運
動
，
而
卸
忽
略
自
己
的
人
」
;
「
許
多
者
關
隱
蔽
與
曖

昧
辜
的
遁
辭
效
用
是
什
麼
?
我
們
在
『
審
判
』
時
，
不
應
因
為
忽
略
它
們
而
受
責
難
。
」
;
「
而
類
與
種
，
對

我
們
宿
何
關
係
!
」
@
多
瑪
斯
﹒
甘
培
斯
(
一
三
八
O
i

一
四
七
一
)
隸
屬
同
生
兄
弟
會
(
岳
。
由
Z
F
E

口

。
同
岳
。
口
。
串
串
呂
立
同
志
，
亦
即
一
個
由
草
拉
德
﹒
格
魯
特
(
白
白
白
已
的
門
。
。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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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的
社
團
;
自
斯
布
魯
克
的
觀
念
，
曾
強
烈
影
響
後
者
。
這
個
兄
弟
會
，
在
教
育
圈
中
很
重
要
;
而
且
，
他
們

也
特
別
注
意
，
對
他
們
的
訓
識
之
宗
教
的
與
道
德
的
教
養
。

不
過
，
影
響
這
些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的
，
卸
不
只
是
對
士
林
哲
學
的
枯
燥
乏
味
，
以
及
有
關
抽
象
問
題
學
院

派
的
若
干
爭
論
所
引
起
的
反
動
的
。
奧
故
主
義
者
傾
向
否
定
傳
統
自
然
神
學
的
者
按
性
，
以
及
傾
向
把
所
有
對

神
的
認
識
，
甚
至
，
對
柚
存
在
的
認
識
，
貶
低
到
信
仰
範
域
，
似
乎
已
影
響
他
們
之
中
的
某
些
人
。
這
些
密
契

主
義
者
，
或
者
他
們
之
中
的
某
些
人
，
在
有
關
經
驗
觀
念
的
一
種
延
伸
範
圈
裹
，
己
找
到
針
對
這
種
問
題
的
解

答
。
因
此
，
儘
管
亨
利
﹒
蘇
梭
並
未
否
認
一
種
哲
學
接
近
神
的
有
效
性
;
但
是
，
他
嘗
試
指
出
一
種
以
內
在
體

驗
為
基
單
的
確
信
;
這
種
確
信
，
符
合
信
仰
的
啟
示
真
理
。
而
且
，
的
確
曾
極
力
主
張
靠
實
驗
芳
法
，
以
獲
得

知
識
的
羅
健
﹒
培
根
，
難
道
未
把
對
神
的
屬
靈
體
驗
，
納
入
一
般
經
驗
的
標
題
下
?
這
些
密
契
主
義
者
現
在
知

道
，
沒
有
理
由
把
「
經
驗
」
局
限
在
感
官
經
驗
，
或
在
一
個
人
內
在
行
動
的
意
識
上
。

然
而
，
從
哲
學
觀
點
君
來
，
有
關
這
些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
主
要
使
人
感
興
趣
的
論
點
卸
是•• 

他
們
在
思
辨

上
，
把
宗
教
體
驗
，
特
別
是
，
把
他
們
有
關
靈
魂
與
神
的
關
係
'
以
及
一
般
而
言
，
受
造
物
與
神
的
關
係
的
若

干
宣
言
加
以
理
性
化
。
他
們
當
中
有
些
人
，
無
異
於
較
早
的
以
及
較
後
期
的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
曾
做
過
若
干
的

陳
述
:
這
些
一
陳
述
當
然
是
誇
大
的
，
而
且
，
也
可
能
對
認
定
這
類
陳
述
字
面
意
義
的
若
平
神
學
家
，
產
生
敵
對

的
注
意
。
在
這
芳
面
，
主
要
的
違
反
者
，
是
艾
克
哈
特
;
儘
管
他
的
門
生
亨
利
﹒
蘇
梭
，
曾
為
他
的
正
統
思
想

辯
護
，
但
是
，
他
有
許
多
命
題
，
在
後
來
都
受
到
了
詣
責
。
呂
斯
布
魯
克
與
哲
爾
松
，
還
對
若
干
陳
述
起
了
爭

論
。
接
下
來
，
我
將
對
這
些
密
契
主
義
作
品
的
思
辨
面
向
，
提
出
特
別
但
簡
鐘
的
考
慮
。
如
果
用
一
種
絕
對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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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面
意
義
來
理
解
，
雖
然
某
些
陳
述
是
非
正
統
的
，
特
別
是
在
艾
克
哈
特
的
個
案
襄
;
但
是
，
我
卸
不
認
為
，

這
襄
談
到
的
作
家
，
都
看
想
成
為
非
正
統
的
任
何
意
圖
。
他
們
許
多
令
人
起
疑
的
命
題
，
都
能
夠
在
早
期
作
家

中
找
到
對
應
;
而
且
，
也
可
以
從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傳
統
來
理
解
。
不
管
怎
樣
，
我
認
為
，
凡
是
想
在
艾
克
哈

特
與
他
的
鬥
生
當
中
，
找
出
一
種
新
的
「
德
國
神
學
」
'
這
些
企
圖
都
是
無
效
的
。

海
姆
r、:x..
百克
ñ 11合

5 丹等
2. 師

皂長
f'\ 

位空
管 El
參 R
S日門
道色;
明告

修只
會之3

起大
先的

霸主
究

L 六
然。
後年
，誕

才生
本說六'。一三會的在在
過。年這他四一的省巴哥
，女使城從年一代會黎塔
在克開市巴以年理長講(
一哈始的黎前同熄，學 '0

三特調大搬，到會後。 FL
二曾直主到仍巴長來他 E
九向女教了在黎以叉在)
年聖克，科遣。後成做附
，座哈在倫地他，為撒近
亦請特一;)J在使這克的

郎願的三而譚一在個遜赫
在;學二且學三一修尼克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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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死
後
的
第
二
年
，
教
宗
若
望
廿
二
世
，
卸
譴
責
取
自
他
較
後
期
拉
丁
文
作
品
中
的
廿
八
條
命
題
@

艾
克
哈
特
在
〈
巴
黎
人
的
若
干
問
題
V
(
C
g
g
z
g
g
E
門
在
g
ω
2
)
@
裹
，
提
出
下
述
的
問
題.. 

在
神
襄
面
，
存
有
(
2
ω
0
)
與
理
解
(
戶
口
阱
。

E
m
o門
0
)
，
是
否
相
同
呢
?
當
然
，
他
的
答
案
，
是
肯
定
的
;

不
過
，
他
卸
繼
續
主
張
@
'
並
不
是
由
於
神
存
在
，
祂
才
理
解
，
而
是
由
於
神
是
知
性
與
理
解
，
她
才
存
在
。

理
解
、
或
思
維
，
是
「
祂
存
有
的
基
礎
」
、
或
她
存
在
的
基
礎
。
若
望
(
的
?
』
。
言
)
並
不
說
:
「
太
初
有
存

右
，
而
神
就
是
存
有
」
;
他
是
說

•• 

「
太
初
有
道
，
道
與
神
同
在
，
造
就
是
神
。
」
所
以
，
基
督
也
說
:
「
我

是
真
理
。
」
此
外
，
若
望
也
說
，
萬
物
都
是
靠
著
道
造
;
而
且
，
八
論
原
因
的
書
V
(
F
F
R
已
。
g
g
E
)

的
作
者
，
接
著
結
論•• 

「
最
先
的
受
造
物
，
是
存
有
」
。
它
導
致•. 

神
，
亦
即
創
造
者
，
是
「
睿
智
與
理
解
;

不
過
，
卸
不
是
存
有
或
存
在
台
。
口
g
ω
3
日
g
m
m
)
」
。
理
解
，
是
一
種
比
存
有
更
高
超
的
完
美
@
。
因
此

，
在
形
式
上
說
，
神
襄
面
，
既
沒
有
存
有
，
也
沒
有
存
在
;
因
為
，
神
是
存
有
的
原
因
。
當
然
，
如
果
有
人
喜

歡
把
理
解
稱
為
「
存
有
」
'
這
並
沒
有
關
係
;
不
過
，
在
這
種
個
案
上
，
卸
必
讀
理
解
的
是
，
因
為
神
就
是
理

解
，
所
以
，
存
有
便
屬
於
神
@
。
「
沒
有
一
樣
在
一
種
受
造
物
里
的
東
西
，
會
在
神
里
面
，
除
非
是
在
它
的
原

因
里
;
而
且
，
在
形
式
上
，
它
也
不
在
那
一
畏
。
所
以
，
既
然
存
有
屬
於
受
造
物
;
因
此
，
除
非
是
在
它
的
原
因

哀
，
它
並
不
在
神
襄
面
;
於
是
，
在
神
裹
面
，
除
了
存
有
的
純
掙
，
是
沒
有
存
有
的
。
」
@
這
種
「
存
有
的

純
淨
」
'
就
是
理
解
。
神
或
許
己
對
梅
瑟
(
竄
。
的
2
)
說
:
「
我
是
我
是
(
按
:
我
是
永
在
的
。
ω
E
J
苟
言

的M
B
)
;不
過
，
神
在
那
時
餒
，
卸
像
一
個
人
在
暗
處
碰
到
的
某
個
人
，
而
且
問
他
的
身
份
;
不
過
，
這
某
個

人
不
想
顯
示
自
己
，
才
答
道

•• 

「
我
是
我
是
@
」
@
亞
斯
多
德
已
注
意
，
靚
力
如
果
要
君
每
種
顏
色
，
它
本
身

卷一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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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必
須
是
無
色
的
。
所
以
，
如
果
神
是
眾
存
者
的
原
因
，
她
本
身
就
必
須
凌
越
存
有
@
。

艾
克
哈
特
使
「
理
解
」
變
得
比
「
存
有
」
還
基
本
，
當
然
，
已
抵
觸
多
瑪
斯
。
不
過
，
在
神
是
超
存
者
，

或
凌
駕
存
有
這
種
意
義
下
，
「
神
不
是
存
有
(
者
)
」
這
一
般
的
瓦
解
，
封
是
新
柏
拉
圖
傳
統
的
一
種
常
識
之

言
。
例
如
，
在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作
品
中
，
就
可
以
找
到
這
種
學
說
。
如
同
我
們
已
知
的
。
'
艾
克
哈
特
引
證
〈
論

原
因
的
書
〉
的
作
者
(
在
一
種
遙
遠
的
一
意
義
上
)
，
也
就
是
，
普
洛
克
路
斯
(
浮
宮-5
)
。
而
且
，
很
有
可

能
的
是
，
另
一
位
德
國
道
閉
會
士
弗
萊
堡
的
笛
特
里
希
(
吋
穹
豆
角
戶
口
，
或
旦
旦
旦
忌
。
同
早
已
穹
品
大
約

一
二
五
O
l
-
-二
一
一
年
)
，
影
響
過
他
;
當
氏
曾
大
肆
利
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普
洛
克
路
斯
。
大
亞
爾
伯
學

說
的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的
面
向
，
在
弗
萊
堡
的
質
特
里
希
、
木
斯
堡
的
貝
爾
多
德
(
白
白
岳
。
5

。
同
竄
。
。
忌
日
間

)
與
艾
克
哈
特
這
類
道
明
會
士
的
思
想
一
晨
，
是
繼
續
存
在
的
;
可
是
，
必
賓
附
帶
說
的
是.. 

對
亞
爾
伯
來
說
，

一
種
遺
風
，
也
就
是
說
屬
於
過
去
的
東
西
，
對
某
些
後
期
的
思
想
家
而
言
，
已
成
為
他
們
的
思
想
中
，
一
種
主

要
的
與
誇
張
的
要
素
。
貝
爾
多
德
在
他
那
本
論
普
洛
克
路
斯
的
〈
神
學
導
引

V
(巴
。
s
s
z
z
。

5
8

日
。
問
戶
口
。

)
的
註
釋
(
未
出
版
)
裹
，
就
明
顯
地
訴
諸
大
直
關
伯
。

有
人
認
為
，
艾
克
哈
特
在
他
較
早
的
作
品
裹
，
主
張
神
是
「
理
解
」
而
不
是
「
存
在
」
以
後
，
便
改
變
他

的
君
法
;
並
且
，
也
在
後
來
主
張

•• 

神
就
是
「
存
在
」
。
例
如
，
還
是
毛
留
斯
﹒
德
握
耳
夫
的
瓦
解
。
然
而
，

像
吉
爾
松
(
宮
﹒
白
宮
。
口
)
這
類
其
他
人
，
卸
不
會
承
認
，
在
艾
克
哈
特
那
芳
面
，
右
一
種
學
說
的
改
變
。
這

件
事
，
亦
即
艾
克
哈
特
曾
聲
明
的
，
神
是
「
存
在
」
'
乃
是
確
定
的
。
因
此
，
在
〈
三
部
曲
之
作

V
(
O
M
V
S

背
信
自
己
Z
5
)
@
裹
，
他
第
一
條
命
題
，
便
是.• 

「
存
在
是
神
」
「
神
與
存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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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相
同
的
。
」
@
而
且
，
他
也
還
提
到
「
出
埃
及
記
」
裹
的
一
句
話

•• 

「
我
是
我
是
的
。
」
「
只
有
神
可
以
適

當
的
說
，
是
存
有
(
2
ω
)
、
獨
一
、
真
與
善
。
」
@
「
對
任
何
人
求
問
神
的
本
質
、
或
她
的
身
份
，
答
覆
就

是•• 

存
在
。
」
@
這
件
事
，
亦
即
它
聽
來
像
是
活
動
面
的
一
種
改
變
，
幾
乎
是
無
法
否
定
的
。
不
過
，
吉
爾
松

邦
主
張
，
艾
克
哈
特
始
終
強
調
神
的
單
一
性
;
而
且
，
對
他
來
說
，
真
實
的
單
一
性
，
僅
是
睿
智
的
存
有
的
屬

性
。
所
以
，
由
於
神
存
在
，
凌
駕
萬
物
，
是
睿
智
'
是
「
理
解
」
'
神
的
無
上
單
一
性
，
才
屬
於
她
。
人
當
然

把
艾
克
哈
特
理
解
成
.. 

正
在
尋
找
神
里
面
，
一
種
超
越
諸
位
格
(
可
倚
門
ω
。
口
也
差
異
的
單
一
性
。
而
且
，
他
設

譴
責
的
命
題
(
第
廿
四
條
)
，
也
如
下
述

•• 

「
每
種
差
異
，
不
管
是
在
本
性
(
2
早
日

0
)
上
，
或
在
位
格
(

M
M
R
8
2
)上
，
都
與
神
無
關
。
證
明

•• 

本
性
本
身
，
是
獨
一
的
，
亦
即
是
這
一
種
事
物
;
而
且
，
諸
位
格
中

的
任
何
一
位
，
是
與
本
性
同
一
種
事
物
。
」
當
然
，
這
種
陳
述
，
以
及
譴
責
這
種
命
題
，
意
指

•• 

檢
靚
女
克
哈

特
若
干
作
品
的
神
學
家
，
都
把
他
理
解
成
在
教
導
下
述
的
學
說
，
亦
即
神
性
(
按

•. 

神
首
)
中
諸
位
格
的
差
異

，
在
邏
輯
上
，
後
於
本
性
的
單
一
性
，
有
如
單
一
性
超
越
三
位
一
體
(
性
)
。
亨
利
﹒
蘇
梭
以
下
面
的
陳
述
，

來
為
艾
克
哈
特
辯
護•• 

指
說
神
的
各
種
位
格
，
等
同
於
神
的
本
性
，
是
正
統
的
教
義
。
這
完
全
正
確
。
然
而
，

作
檢
視
的
神
學
家
，
邦
理
解
艾
克
哈
特
有
這
種
福
意

•• 

彼
此
之
間
，
諸
位
格
的
差
異
，
可
說
是
「
神
性
」
襄
面

的
第
二
「
階
段
」
。
不
過
，
我
卸
不
關
心
艾
克
哈
特
三
位
一
體
教
義
的
正
統
、
或
不
正
統
的
君
法
;
我
只
想
注

意
他
對
「
神
性
」
的
單
一
性
的
強
調
。
而
且
，
吉
爾
松
的
爭
論
點
是

•• 

照
艾
克
哈
特
一
貫
的
意
見
，
因
為
神
基

本
上
是
「
理
解
」
'
所
以
，
這
種
完
美
的
單
一
性
，
便
隸
屬
於
神
。
這
種
純
粹
的
神
的
本
質
，
就
是
「
理
解

」
'
亦
即
是
(
聖
)
父
(
岳
。
可
且
}
H
O門
)
。
而
且
，
從
這
種
純
粹
本
質
的
多
產
力
，
使
畢
生
出
(
星
)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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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話
的
。
口
u
i
〈
O
『

0
)
以
及
聖
靈

(
5
。
因
旦
河
的
自
己ZZ
o
g
0
)
。

這
個
問
題
的
真
相
，
似
乎
就
是

•• 

在
艾
克
哈
特
的
思
想
里
，
有
各
樣
的
要
素
。
當
他
對
〈
出
埃
及
記
詮
釋

V
(
開
M
G
S
E
E
-凹σ
已
開

u
S
E
)襄
「
我
是
我
是
」
那
句
話
作
評
註
時
，
他
就
注
意
到
，
在
神
襄
宙
，
本
質

與
存
在
，
即
是
同
一
的
;
而
且
，
本
質
與
存
在
的
同
一
，
單
單
隸
屬
於
神
。
在
每
種
受
造
物
裡
，
本
質
與
存
在

，
都
是
不
同
的
。
而
且
，
求
問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在
(
已OS
E
Z
Z
m
Z
O

已
。
g
m
O
H
O

戶
)
，
是
一
間
事
;
求

問
它
的
本
質
或
性
質
，
又
是
另
一
回
事
。
不
過
，
就
神
而
論
，
亦
即
在
神
里
面
，
存
在
與
本
質
即
是
同
一
的
，

對
任
何
人
求
問
神
的
身
份
、
或
神
的
本
質
，
其
妥
貼
的
答
覆
，
卸
是•• 

神
存
在
，
或
者
永
在
。
「
因
為
，
存
在

是
神
的
本
質
。
」
@
這
種
學
說
，
顯
然
是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學
說
，
亦
即
道
明
會
士
已
熟
知
與
接
受
的
。
木
過

，
艾
克
哈
特
在
已
提
到
的
那
個
篇
幅
中
，
卸
講
到
「
神
性
」
裹
諸
位
格
的
「
流
衍
」
;
而
且
，
也
使
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色
影
措
辭.. 

「
產
生
單
子
的
單
子
」

(
5。
口
普
目
。
口
也
會

B
m
E
口
凹
凸
。
此
外
，
他
想
在
神
襄
苗
，

找
出
一
種
沒
右
差
異
，
亦
即
超
越
諸
位
格
差
異
的
單
一
性
的
傾
向
，
也
就
是
我
在
上
面
已
指
涉
的
一
種
傾
向
，

如
同
神
是
凌
駕
存
有
一
這
種
教
義
一
般
，
也
是
出
自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啟
趟
。
另
一
芳
面
，
這
種
見
解
，
亦
即
「

理
解
」
是
至
高
神
的
完
美
，
似
乎
是
原
創
性
的
;
在
柏
拉
圖
的
體
系
裹
，
「
太
一
」
公F
O
O
D
0
)乃
凌
駕
睿

智
。
要
把
這
些
不
同
的
要
素
作
完
美
的
調
和
，
大
概
是
不
可
能
的
。
不
過
，
做
下
述
的
假
定
，
卸
是
不
必
要
的

•. 

當
艾
克
哈
特
強
調
神
襄
面
存
在
與
本
質
的
同
一
時
，
他
是
有
意
放
棄
他
「
先
前
的
」
君
法
，
亦
即
神
是
「
理

解
」
，
而
不
是
存
右
。
他
在
八
創
世
紀
註
釋
V
(
開
M
G
g
x
z
z
σ己
的

g
g
E
)
裹
，
說
道

.• 

「
神
的
本
性

是
睿
智
;
而
且
，
對
她
來
說
，
存
在
就
是
理
解
」(
5
2
3
巴
巴

g
H
E
z
-
-
2
宮
的
w
旦
旦

E
o
m
ω
。
。
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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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z
-
-凹
憫
。
吋
0
)
。
@

然
而
，
不
管
艾
克
哈
特
是
否
改
變
自
己
的
意
見
，
他
卸
做
出
某
些
有
關
於
神
的
特
性
，
亦
即
「
存
在
」
的

大
膽
的
陳
述
。
例
如
，
「
在
神
以
外
，
什
麼
都
沒
有
。
因
為
那
是
外
在
於
存
在
。
」
@
神
是
創
造
主
;
不
過
，

她
卸
不
「
在
」
本
身
「
以
外
」

(
S
Z
E
0
)創
造
。
一
個
營
造
師
，
是
在
身
外
造
一
棟
屋
子
;
不
過
，
木
可

想
像
的
卸
是
，
神
在
某
種
無
限
的
空
間
、
或
真
空
里
，
在
她
身
外
拋
出
或
者
創
造
受
造
物
。
@
「
因
此
，
神
不

像
其
他
的
工
匠
，
並
不
站
在
自
己
身
外
，
或
者
站
在
自
己
附
近
與
旁
邊
，
來
創
造
萬
物
。
而
是
，
她
從
空
無
，

也
就
是
，
從
非
存
在
召
喚
(
它
們
)
，
使
它
們
存
在
;
它
們
在
她
襄
面
，
就
能
找
到
，
接
受
以
及
擁
有
存
在
。

同
為
，
她
本
身
就
是
存
在
。
」
@
在
第
一
因
以
外
，
空
無
一
物
;
因
為
，
在
第
一
因
以
外
的
存
在
(
Z
V
0
)

，
應
該
意
指
在
存
在
以
外
。
因
為
，
第
一
因
就
是
神
，
而
且
，
神
就
是
存
宿
與
存
在
。
這
種
學
說
，
亦
即
「
在

」
神
「
以
外
」
(
。
早
ω
志
。
)
，
乃
空
無
一
物
，
當
然
，
容
許
一
種
正
統
的
詮
釋
;
也
就
是
說
，
條
件
是

•• 

要

把
它
視
同
於
否
認
神
的
受
造
物
的
獨
立
性
。
此
外
，
當
艾
克
哈
特
聲
稱
，
儘
管
受
造
物
從
他
們
的
形
式
，
擁
有

了
他
們
的
特
殊
性
質
l
l

這
些
性
質
，
使
他
們
成
為
這
種
、
或
那
種
存
有
|
|
但
是
，
他
們
的
「
存
在
」
'
卸

不
是
從
形
式
，
而
是
從
神
肇
生
時
，
說
不
定
，
他
似
乎
抵
是
在
主
張
神
的
創
造
與
神
的
保
存
這
些
事
實
。
木
過

，
他
卸
比
這
一
點
還
要
前
進
，
並
且
聲
稱

•• 

神
對
受
造
物
而
言
，
就
如
同
行
動
對
於
潛
能
，
形
式
對
於
質
料
，

以
及
「
存
在
」
對
於
「
存
有
」
的
關
係
;
顯
然
涵
蘊

•. 

受
造
物
是
靠
神
的
存
在
，
才
存
在
。
同
樣
，
他
叉
說
，

被
構
成
之
物
，
與
它
的
來
源
、
因
由
、
動
力
之
間
的
差
異
，
不
會
像
這
襄
這
麼
缺
乏
差
異
;
並
且
，
他
也
結
論

說
:
任
何
東
西
都
不
會
比
在
獨
一
神
成
「
單
一
性
」
(
C
P
X
U
司
)
，
以
及
受
造
物
的
多
樣
性
之
間
，
這
麼
缺
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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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異
。如

今
，
如
果
把
這
些
命
題
，
作
孤
立
的
理
解
;
那
麼
，
無
疑
，
應
該
可
以
把
艾
克
哈
特
當
成
正
在
教
導
某

種
形
式
的
泛
神
論
。
不
過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我
們
想
找
出
艾
克
哈
特
的
本
意
;
那
麼
，
孤
立
的
理
解
這
些
文

旬
，
是
沒
布
正
當
理
由
的
。
他
習
慣
使
用
二
律
背
反
，
去
陳
述
一
個
正
題
，
以
及
提
出
它
的
若
干
理
由
;
然
後

，
才
提
出
一
個
反
題
，
並
且
，
也
提
出
它
若
干
的
理
由
。
顯
然
，
如
果
要
理
解
艾
克
哈
特
的
意
酒
與
一
意
圖
;
那

麼
就
必
須
考
慮
這
兩
套
陳
述
。
例
如
，
在
這
個
範
例
裹
，
正
題
是

•. 

沒
有
一
種
事
物
和
神
一
樣
，
是
那
麼
不
同

於
受
造
物
。
可
以
提
出
的
理
由
之
一
是
，
沒
布
一
種
事
物
，
和
那
種
事
物
的
對
反
一
攘
，
會
和
任
何
事
物
有
那

麼
大
的
差
距
。
如
今
，
「
神
與
受
造
物
是
對
立
的
，
這
就
像
「
太
一
」
與
「
非
數
者
」

(
F
o
d
D
D
C
B
Z
Z。

)
，
是
與
數
、
巳
數
者
，
和
能
數
者
相
對
立
一
釀
。
因
此
，
無
沒
有
東
西
像
神
一
樣
，
是
與
任
何
受
造
的
存
有

(
者
)
，
布
這
麼
大
的
差
別
。
」
反
題
是•• 

沒
有
東
西
像
神
一
樣
，
是
人
與
受
造
物
那
樣
的
「
無
差
別
」
;
而

且
，
對
這
種
說
法
，
也
可
提
出
若
干
理
由
。
非
常
清
麓
的
是
，
艾
克
哈
特
的
思
想
進
路
，
就
如
下
述
必
須
要
說

的
是.• 

神
與
受
造
物
，
是
完
全
的
不
同
及
對
立
著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
單
單
」
(
白
白
旦
河
)
這
麼
說
，
他
所

說
的
並
非
全
部
真
理
。
因
為
，
受
造
物
單
靠
著
而
且
也
透
過
神
，
才
存
在
。
沒
有
神
，
它
什
麼
都
不
是
。

有
人
為
了
理
解
艾
克
哈
特
的
二
律
背
反
，
最
好
去
查
閱
奧
圖
﹒
卡
熱
(
C泣
。
閏
月

2

門
)
的
「
艾
克
哈
特

師
長
」
(
巴
巴
泣
。
門
開
各
F
m
2
)
，
@
卡
氏
在
這
襄
引
用
了
原
文
，
並
且
，
也
增
添
若
干
解
釋
的
附
註
。
卡
熱

第十二章• 271. 

可
能
用
一
種
誇
大
的
芳
法
，
把
艾
克
哈
特
的
教
義
，
轉
化
成
多
瑪
斯
的
教
義
;
木
過
，
他
的
評
論
，
卸
可
用
來

修
正
艾
克
哈
特
背
離
多
瑪
斯
的
一
種
誇
張
的
君
法
。
例
如
，
艾
克
哈
特
陳
述

•• 

單
單
神
存
在
，
而
且
，
受
造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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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子
虛
烏
有
，
並
且
，
神
也
不
是
存
有
;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是
神
，
而
且
，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都
是
子
虛
烏
有
;
沒

有
一
種
事
物
，
如
同
造
物
主
與
受
造
物
，
是
那
攘
的
不
相
同
，
而
且
，
沒
有
一
種
事
物
，
如
同
造
物
主
與
受
造

物
，
是
那
攘
的
相
同
;
神
在
萬
物
中
，
而
且
，
神
也
凌
駕
萬
物
;
神
在
萬
物
中
，
如
同
萬
物
的
存
右
，
而
且
，

神
也
是
在
萬
物
之
外
。
這
件
事
，
亦
即
神
單
單
存
在
，
而
且
受
造
物
是
于
虛
烏
右
，
低
意
指•• 

受
造
物
和
神
相

比
，
就
做
于
虛
烏
右
一
艘
。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
獨
自
V
S
。

E
Z
E
o
m
)
@
裳
，
出
現
這
樣
的
述
句

•• 

「
抵
布

對
於
不
朽
者
，
一
個
人
才
真
正
能
夠
說
:
她
存
在
」
;
而
且
安
瑟
莫
也
主
張
@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單
單
神
才

存
在
。
「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是
神
」
這
種
述
旬
，
基
本
上
，
是
指
涉

•• 

他
們
在
神
襄
面
，
在
神
的
睿
智
內
永
恆
呈

現
;
而
「
他
們
是
于
虛
烏
宿
」
這
種
述
旬
，
卸
意
指•• 

除
了
神
以
外
，
他
們
全
是
子
虛
烏
有
。
這
種
學
說
，
亦

即
神
與
受
造
物
，
兩
者
既
相
像
，
文
不
相
像
，
乃
涵
示
類
比
的
理
論
，
而
且
，
在
傌
名
丹
尼
斯
的
〈
神
的
名V

裹
，
有
其
淵
源
。
@
多
瑪
斯
管
肯
定
@
'
受
造
物
和
神
一
接
;
不
過
，
卸
不
應
該
說
，
神
和
受
造
物
一
壤
。
作

為
內
在
的
神
，
是
靠
「
權
能
、
存
在
與
本
質
」
而
存
在
萬
物
中
;
不
過
，
她
也
凌
駕
萬
物
，
或
超
越
萬
物
。
因

為
，
她
是
使
他
們
從
無
到
有
的
創
造
主
，
而
且
，
她
絕
不
依
靠
他
們
。
因
此
，
艾
克
哈
特
在
他
第
九
次
的
德
語

證
道
@
里
，
就
說
:
「
神
在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當
中
，
•..••• 

然
而
，
她
也
凌
駕
它
們
。
」
換
句
話
說
，
若
以
孤
立

的
來
理
解
，
相
當
多
的
述
句
似
乎
有
下
述
的
涵
意

•• 

他
是
一
名
泛
神
論
者
;
但
是
，
要
在
他
的
思
想
襄
找
出
泛

神
論
，
封
是
沒
布
適
當
的
理
由
的
。
能
夠
吸
引
一
個
人
注
意
他
的
思
想
的
，
就
是
他
用
來
並
排
他
的
正
題
與
反

題
，
而
不
是
並
排
被
孤
立
的
若
干
述
旬
的
大
膽
芳
式
;
那
些
被
孤
立
的
述
旬
，
經
常
是
中
世
哲
學
的
迂
腐
論
調

，
而
且
，
都
能
夠
在
奧
古
斯
丁
、
偽
名
丹
尼
斯
，
或
維
克
多
學
派
，
甚
至
多
瑪
斯
襄
找
到
。
如
同
卡
熟
的
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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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使
是
在
多
嗎
斯
裹
，
有
人
也
能
夠
找
出
明
顯
的
二
律
背
反
述
句
。
例
如
，
多
瑪
斯
在
八
神
學
大
全
V
@襄

就
說•• 

神
凌
駕
萬
物
命
名
叫
訕
。
自
已ω
)
，
然
而
，
神
也
內
在
萬
物
(
宮
。
自
口
5
5
2
Z
m
)
;
神
在
眾
物

里
，
然
而
，
萬
物
也
在
神
里
;
沒
有
一
種
事
物
，
和
神
有
間
距
，
然
而
，
乘
專
物
卸
被
說
成
和
神
有
問
距
。
艾

克
哈
特
有
一
個
受
人
譴
責
的
命
題
，
開
頭
就
說
:
「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
是
一
種
純
粹
的
空
無
」
;
而
且
，
指
說

他
的
意
圖
不
是
其
端
，
當
然
，
並
不
就
是
在
質
屁
巴
揉
取
的
教
會
行
動
的
合
法
性
。
因
為
，
夠
明
顯
的
是
，
正

在
討
論
的
那
些
命
題
，
很
容
易
受
人
的
誤
解
;
而
且
，
被
讀
貴
的
事
物
，
都
是
就
字
面
、
或
自
然
意
義
來
理
解

的
命
題
，
而
不
必
然
是
作
者
已
理
解
與
意
指
的
命
題
。
正
在
討
論
的
那
種
命
題
，
是
被
譴
責
成•• 

「
極
度
誇
張

，
國
莽
與
有
異
端
的
可
疑
」
;
而
且
，
為
了
神
學
的
評
論
與
判
斷
，
便
把
它
提
出
來
時
，
羅
馬
幾
乎
木
能
用
任

何
其
它
的
方
式
來
評
判
它
。
有
人
要
暸
解
這
件
事
，
他
就
必
須
閱
讀
第
四
篇
德
文
證
遁
詞
裹
的
下
一
段
文
句
。

@
「
所
者
的
受
造
物
，
都
是
一
種
純
粹
的
空
無
。
我
不
說
他
們
是
很
渺
小
，
或
是
有
價
值
的
事
物
;
他
們
是
一

種
純
粹
的
子
虛
烏
有
。
」
不
過
，
他
卸
繼
續
解
釋
他
所
說
的
意
思
。
「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
都
沒
有
存
者
，
因
為

他
們
的
存
者
，
都
依
賴
神
的
臨
在
。
如
果
神
從
受
造
物
轉
闖
一
會
兒
，
他
們
就
會
化
為
子
虛
烏
有
。
」
然
而
，

哲
學
史
家
卸
關
心
作
者
意
圖
的
涵
義
，
而
不
關
心
若
干
孤
立
的
命
題
所
附
帶
的
神
學
「
詮
解
」
。
我
認
為
，
很

可
惜
的
是
，
有
此
一
一
歷
史
學
家
，
顯
然
，
已
經
讓
女
克
哈
特
某
些
命
題
的
國
莽
性
，
弄
糊
塗
了
，
以
致
若
不
清
一

般
的
文
脈
與
意
涵
，
以
及
正
在
討
論
的
這
些
命
題
的
歷
史
。

艾
克
哈
特
對
創
造
的
行
為
，
也
作
出
某
些
一
怪
異
的
陳
述
。
他
在
〈
創
世
紀
詮
釋
V
裹
，
學
考
神
「
在
起
初

」
創
造
這
一
種
陳
述
，
指
稱

•• 

這
個
「
起
初
」
'
就
是
屬
於
永
恆
的
「
現
在
」
'
亦
即
朱
可
分
割
的
「
現
在
」

第十二章.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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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口
。
)
;
神
因
此
便
是
永
生
的
神
，
而
且
，
神
性
位
格
的
永
桓
流
衍
，
也
藉
此
發
生
。
@
他
繼
續
指
出
，
如

果
有
任
何
人
問
起
，
為
什
麼
神
不
在
她
創
造
以
前
創
造
這
個
世
界
，
這
答
案
就
是
，
她
不
可
能
這
麼
作
。
而
且

，
拍
不
可
能
這
麼
作
，
是
因
為
，
她
在
相
同
的
「
現
在
」
里
，
創
造
了
這
個
世
界
;
因
此
，
她
就
是
永
生
的
神

。
作
下
述
的
想
像
，
是
錯
的.. 

也
就
是
說
，
神
等
待
一
會
兒
，
才
創
造
世
界
。
粗
糙
的
說
明
這
個
問
題
便
是•. 

她
也
在
父
神
所
存
在
的
，
以
及
創
生
她
永
生
的
兒
子
的
相
同
的
「
現
在
」
里
，
創
造
了
這
個
世
界
。
至
少
，
初

次
聽
來
，
女
克
哈
特
好
像
有
教
導
下
述
的
意
殊•• 

創
造
是
來
自
於
、
永
恆
，
而
且
，
它
與
聖
子
的
創
生
永
遠
共
存

，
並
且
有
密
切
關
聯
。
的
確
，
前
三
條
被
譴
責
的
命
題
，
清
雙
顯
示
，
檢
觀
的
神
學
家
都
是
在
這
種
意
義
上
理

解
他
。當

然
，
有
可
能
是
，
艾
克
哈
特
有
此
意
味

•• 

以
創
世
的
永
恆
性
，
來
指
涉
創
造
行
動
的
對
象
，
亦
即
實
際

的
世
界
;
而
且
，
不
抵
是
指
涉
有
如
在
神
襄
面
的
創
造
的
行
動
。
這
當
然
是
他
所
做
的
許
多
陳
述
的
自
然
的
詮

釋
。
不
過
，
在
這
個
情
況
里
，
我
們
難
道
也
是
用
絕
對
的
字
面
意
義
，
在
了
解
他
-
p述
的
陳
述
，
亦
即
在
創
造

的
開
始
，
已
同
時
完
成
與
結
束
的
，
就
是
「
創
造
」
與
神
的
每
樣
工
作
?
@
如
果
是
這
樣
于
，
這
難
道
不
搞
一
赤

著
:
沒
有
時
間
，
而
且
，
例
如
，
神
造
成
肉
身
，
就
是
在
創
造
的
開
始
發
生
的
?
在
我
君
來
，
女
克
哈
特
好
像

是
把
創
造
，
想
像
成
不
在
時
間
內
的
神
的
作
為
。
神
在
起
初
就
創
造
了
，
他
說
:
「
也
就
是
，
在
她
本
身
里
面

」
;
因
為
，
神
本
身
就
是
「
元
始
」
(
M
H
Z
E
f
z
5
)
@
。
對
神
而
言
，
可
設
者
過
去
、
或
未
來
;
對
她
來
說

，
萬
物
都
是
現
存
的
。
所
以
，
或
許
可
以
恰
當
的
說
，
神
在
創
造
的
那
一
剎
那
，
便
完
成
了
她
的
工
作
。
神
是

萬
物
的
初
與
終
;
「
起
先
與
宋
後
」
;
而
且
，
由
於
神
是
永
生
的
，
亦
即
存
在
一
個
、
永
恆
的
「
現
在
」
裹
，
因

第三卷西祥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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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
就
必
須
把
她
想
像
成

•. 

她
是
在
那
個
永
恆
的
「
現
在
」
'
永
恆
地
創
造
了
萬
物
。
我
現
在
並
未
暗
示
，
從

神
學
的
觀
點
君
來
，
艾
克
哈
特
的
若
干
陳
述
，
芳
就
它
們
的
立
場
來
理
解
，
都
是
對
的
。
不
過
，
在
我
君
來
，

他
似
乎
是
從
人
或
可
稱
為
神
的
觀
點
，
一
直
注
意
這
個
世
界
的
創
造
;
而
且
也
一
直
主
張
，
人
可
不
應
該
想
像

，
神
是
「
在
」
一
個
沒
有
世
界
的
一
段
時
間
「
以
後
」
(
且
宮
門
)
，
創
造
了
這
個
世
界
。
至
於
創
造
與
鑒
于

的
創
生
的
關
係
'
艾
克
哈
特
曾
想
到
若
望
的
一
段
話
@

.• 

「
萬
右
都
是
賽
跑
(
道
)
而
造
的
;
而
且
，
沒
有
馳

，
被
造
的
便
什
麼
也
不
是
。
」
把
這
段
話
，
和
〈
創
世
紀

V
(
的
。
早
已
ω
)第
一
章
第
一
節
襄
所
包
涵
的
陳
述

聯
結
起
來
，
便
成
為
•. 

「
起
初
，
神
創
造
了
天
地
」
，
而
且
，
要
參
照
神
，
才
能
理
解
「
起
初
」
;
也
就
是
說

，
有
如
參
照
神
的
永
恆
的
「
現
在
」
。
他
還
說
，
神
創
造
了
世
界
，
也
同
時
創
生
了
鑒
于
;
「
寓
者
都
是
靠
她

而
被
造
」
。
這
當
然
似
乎
是
有
下
述
的
涵
意
.. 

沒
右
時
間
之
開
始
，
而
且
等
於
是
否
定
時
間
內
的
創
造
。
不
過

，
他
在
〈
創
世
紀
詮
釋
V
里
@
'
亦
即
參
照
柏
拉
國
的
觀
念
、
或
「
萬
有
的
理
型
」
(
2
Z
S
Z
E
E
2
)

而
指
稱
「
道
」
就
是
「
觀
念
形
式
」
(
『

E
Z
E
O

丘
吉
)
以
後
，
便
繼
續
引
證
波
挨
秋
士
(
目
。
丘

F
E
ω
)

的
說
法
，
並
且
主
張
.. 

神
「
在
理
性
中
並
根
攘
觀
念
形
式
」

(
E
Z
Z
。
5

丘

m
m
n
c
旦

Z
E
S
E
C
B
E

E
S
-
ω
5
)創
造
了
萬
物
。
再
者
，
神
創
造
天
地
的
「
太
初
」
，
便
是
「
睿
智
」
或
「
理
解
」
。
因
此
，
看
可

能
的
是
，
艾
克
哈
特
並
未
意
指
.. 

創
造
行
為
的
對
象
，
亦
即
實
際
的
世
界
，
是
永
恆
的
;
不
過
，
反
而
，
卸
右

下
述
的
涵
意
.. 

神
完
全
靠
著
道
，
在
永
桓
地
構
想
與
決
意
創
造
。
不
管
怎
樣
，
還
是
他
後
來
所
說
他
以
前
的
本

意
。
「
的
確
，
創
造
與
神
的
每
樣
行
動
，
都
是
神
的
真
正
本
質
。
然
而
，
這
封
未
導
致

•• 

如
果
神
從
永
桓
創
造

了
這
個
世
界
，
那
麼
，
因
為
這
個
緣
故
，
這
個
世
界
，
就
像
無
知
者
所
恕
的
，
就
從
永
恆
存
在
了
。
因
為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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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動
的
意
義
上
，
創
造
不
是
永
恆
的
，
正
如
同
受
造
物
本
身
不
是
、
永
恆
的
一
般
。
」
@
艾
克
哈
特
顯
然
科
用
了

看
如
大
亞
爾
伯
的
說
法.• 

「
神
已
從
永
恆
創
造
了
，
不
過
，
受
造
者
封
不
是
來
自
於
永
恆
，
」
@
以
及
，
奧
古

斯
丁
的
說
法

•• 

「
叫
你
在
永
生
的
道
里
，
確
是
以
永
生
說
你
要
說
的
話
;
然
而
，
你
在
言
語
上
已
成
就
的
，
封
不

是
一
切
的
事
物
，
就
立
即
存
在
，
而
且
，
也
來
自
於
永
生
。
」
@

或
許
，
我
們
似
乎
已
遠
離
密
契
主
義
者
艾
克
哈
特
了
。
不
過
，
這
位
密
契
主
義
者
，
卸
指
望
與
神
聯
合
;

而
且
，
自
然
的
是
，
像
艾
克
哈
特
這
樣
一
位
思
辨
的
密
契
主
義
者
，
應
該
會
強
調
.. 

神
內
存
於
受
造
物
，
並
且

，
他
們
也
內
住
於
神
里
面
。
他
並
未
否
認
神
的
超
越
性
;
他
肯
定
了
它
。
不
過
，
他
在
陳
述
一
般
受
造
物
和
神

的
若
干
關
係
上
，
當
然
使
用
過
若
干
誇
大
的
語
辭
典
歧
義
的
措
詞
。
在
他
有
關
個
別
人
的
靈
魂
，
和
神
的
關
係

的
陳
述
上
，
也
能
夠
君
到
一
種
類
似
的
膽
大
與
誇
張
的
傾
向
。
在
人
的
靈
魂
里
，
有
一
種
元
素
，
他
稱
它
為
「

初
一
兀
」
(
白
色
"
)
;
而
且
，
它
是
非
受
造
的
。
這
種
元
素
，
就
是
睿
智
公
早
已
口
悅
。
門
0
)
。
@
靈
魂
由
於
有

「
理
解
」
(
E
z
-
-
凹m
R
0
)，
才
具
右
神
的
形
式
;
因
為
，
神
本
身
就
是
「
理
解
」
。
不
過
，
和
神
作
至
高
的

密
契
聯
合
，
並
不
是
透
過
愛
與
知
識
的
若
干
活
動
而
產
生
的
;
這
些
活
動
，
都
是
靈
魂
的
活
動
，
但
卸
不
是
靈

魂
的
本
質
。
它
是
在
靈
魂
最
內
在
的
深
處
，
亦
即
「
火
花
」
、
說
「
靈
魂
的
火
花
」
中

(
R
E
t
-
-
m
m
旦
B
B

)
所
發
生
的
;
神
在
這
里
，
使
用
一
種
隱
蔽
與
不
可
名
狀
的
方
式
，
把
璽
魂
和
她
本
身
結
聯
合
一
起
。
睿
智
遂

把
神
理
解
成
「
真
」
，
一
意
志
把
神
理
解
成
「
善
」
;
然
而
，
靈
魂
的
本
質
，
亦
即
它
的
根
攘
地
字
母
肉
。
戶
戶
口
)

，
邦
和
作
為
「
存
在
」
的
神
聯
結
一
起
。
靈
魂
的
本
質
，
也
是
所
謂
它
的
「
火
花
」

(
4
E
W
Z
E或
自
古
巴
言

)
，
是
單
純
的
;
神
的
形
象
，
使
刻
印
在
它
上
面
。
而
且
，
它
就
在
這
密
契
的
聯
合
裹
，
便
和
作
為
唯
一
的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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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純
的
神
聯
結
一
起
;
也
就
是
說
，
和
超
越
諸
位
格
差
異
的
一
種
單
純
的
神
的
本
質
聯
結
一
起
。
@
因
此
，
艾

克
哈
特
教
誨
的
這
一
種
密
契
的
聯
合
，
會
使
人
想
起
柏
羅
丁

(
2
♀
戶
口5
)

的
「
從
獨
居
者
飛
向
『
獨
居
者

』
」
的
那
一
種
聯
合
;
而
且
，
有
人
也
能
夠
君
到
他
的
心
理
學
與
他
的
形
上
學
之
間
的
並
行
現
象
。
靈
魂
有
一

種
單
純
的
、
統
一
的
根
基
或
本
質
，
而
且
，
神
也
共
右
一
種
超
越
諸
位
格
差
異
的
一
種
單
純
的
本
質
;
最
高
密

契
的
聯
合
，
就
是
這
兩
者
的
聯
合
。
不
過
，
這
種
有
關
靈
魂
的
一
種
根
基
，
乃
優
於
作
為
一
種
能
力
的
睿
智
的

學
說
，
並
不
必
然
意
指
•. 

靈
魂
的
存
在
，
可
不
是
一
種
較
高
超
的
意
義
上
的
知
性
。
而
且
，
靈
魂
的
根
基
，
乃

是
和
作
為
「
存
在
」
的
神
聯
結
一
起
的
這
種
教
義
，
也
不
必
然
意
指•• 

「
存
在
」
並
不
是
「
理
解
」
。
換
句
話

說
，
我
不
認
為
，
艾
克
哈
特
這
種
密
契
主
義
的
教
義
，
必
然
會
聽
觸
吉
爾
松
下
述
的
見
解

•• 

「
神
是
『
存
在
』

」
這
種
陳
述
，
並
未
包
油
和
「
神
是
『
理
解
』
」
這
些
一
較
早
的
陳
述
，
有
破
隙
在
。
這
些
冗
長
的
論
調
，
似
乎

澄
清
了
，
艾
克
哈
特
並
未
改
變
他
的
意
見
。
他
說
靈
魂
的
根
墓
，
就
是
知
性
。

艾
克
哈
特
用
一
種
極
大
膽
的
方
式
，
講
論
神
與
靈
魂
之
間
宿
密
契
效
驗
的
聯
合
。
因
此
，
他
在
看
關
這
段

文
旬
，
亦
即
「
義
者
將
永
遠
長
存
;
而
且
，
他
們
的
賞
賜
，
就
是
與
主
同
在
」
的
德
語
證
遁
詞
里
@
使
聲
明

•. 

「
我
們
已
完
全
改
變
，
並
且
，
變
化
成
神
了
」
。
而
且
，
他
繼
續
說
:
正
如
餅
已
變
成
基
督
的
身
體
，
悶
樣
的

，
靈
魂
也
要
藉
這
一
種
方
式
，
亦
即
沒
有
差
異
留
下
來
，
而
改
變
成
神
。
「
神
與
我
，
我
們
是
一
(
體
)
的
。

我
靠
著
認
識
，
便
把
神
帶
進
我
里
面
;
我
靠
著
愛
，
便
進
入7
神
襄
面
。
」
正
如
火
把
木
塊
變
化
成
它
自
己
，

「
同
樣
的
，
我
們
也
要
變
化
成
神
」
。
所
以
，
艾
克
哈
特
在
以
下
的
論
道
襄
@
，
也
說
道

•• 

「
正
如
我
吃
的
合

物
，
和
我
的
本
性
變
成
為
一
體
;
同
樣
的
，
我
們
也
要
和
神
的
本
性
變
成
為
一
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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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自
然
的
，
這
類
的
陳
述
，
都
會
吸
引
人
的
注
意
。
被
譴
責
的
，
是
這
種
陳
述
，
亦
即

•• 

被
當
成
異
端
來

譴
責
的
，
在
靈
魂
里
，
右
某
種
非
受
造
的
事
物
;
而
且
，
也
是
這
種
陳
述
:
我
們
是
以
一
種
類
似
餅
轉
化
成
基

督
身
體
的
方
式
，
會
完
全
轉
變
為
神
。
艾
克
哈
特
在
他
的
自
我
辯
護
里
便
承
認
，
指
稱
靈
魂
、
或
它
的
任
何
部

A
N非
受
造
，
是
錯
誤
的
。
不
過
，
他
卸
抗
議
，
他
的
責
控
者
，
都
忽
視
他
所
作
的
聲
明
，
亦
即
靈
魂
若
干
至
高

的
能
力
，
是
在
靈
魂
里
，
也
是
隨
同
靈
魂
被
造
的
。
@
事
實
上
，
艾
克
哈
特
早
就
暗
示
，
在
靈
魂
里
，
有
某
種

非
受
造
的
事
物
;
而
且
無
攘
的
是
，
他
的
言
論
已
導
致
了
麻
煩
。
不
過
，
他
邦
主
張
，
他
把
「
非
受
造
」
意
指

作.. 

「
不
是
本
質
上
(
咕
。
可ω
忍
受
造
的
，
而
是
共
同
受
造
」
(
隨
同
靈
魂
一
起
)
。
此
外
，
他
也
說
過
，
不

是
靈
魂
非
受
造
，
而
是
，
如
果
整
個
的
靈
魂
，
在
本
質
上
與
整
體
上
是
知
性
的
話
;
那
麼
，
它
就
應
該
是
非
受

造
的
。
然
而
，
除
非
他
把
「
知
性
」
三
意
指
為
靈
魂
的
根
基
，
亦
即
是
神
的
形
象
;
不
然
，
耍
了
解
他
怎
會
主

張
這
種
說
法
，
是
很
難
的
。
在
這
方
面
，
他
或
許
巳
意
指
，
靈
魂
如
果
在
整
體
上
與
本
質
上
，
是
神
的
形
象
(

戶
口
旨
俏
。
巴
巴
)
;
那
麼
，
它
應
該
是
和
「
道
」
難
以
區
別
的
。
這
似
乎
是
它
大
概
的
本
意
。

至
於
「
我
們
已
變
化
，
以
及
變
成
為
神
」
的
陳
述
，
艾
克
哈
特
承
認

•• 

它
是
一
種
錯
誤
。
@
他
說
，
人
並

不
是
「
神
的
形
象
，
即
非
教
生
的
神
于
;
不
過
，
他
都
將
(
被
變
)
成
神
的
形
象
。
」
他
繼
續
說
:
正
如
許
多

單
壇
上
的
許
多
單
餅
，
已
變
成
基
督
的
一
個
身
體
|
|
儘
管
每
種
單
餅
的
附
質
還
留
若
|
|
，
同
樣
的
，
「
款

們
都
是
與
神
的
真
正
見
于
聯
結
的
，
已
成
為
教
會
的
一
個
頭
之
「
基
督
的
眾
肢
體
。
」
換
句
話
說
，
他
承
認
，

他
原
先
的
若
干
陳
述
，
都
是
誇
大
又
不
正
確
的
;
而
且
，
把
靈
魂
聯
結
神
，
和
化
體
說
作
比
較
，
乃
是
一
種
類

比
，
而
不
是
一
種
對
等
物
。
然
而
，
事
實
上
，
儘
管
艾
克
哈
特
的
若
干
陳
述
，
在
他
那
有
關
與
神
密
契
聯
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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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道
一
裊
，
顯
然
，
確
是
「
聽
來
有
錯
」
(
自
皂
白
的OS
E
2
)

，
但
是
，
它
們
在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當
中
，
絕
非

是
例
外
的
;
即
使
在
有
些
人
當
中l
i

，
他
們
的
正
統
說
法
，
絕
未
嚴
重
的
被
稱
為
有
問
題
|
|
也
是
一
樣
。

在
不
受
調
查
的
正
統
派
作
家
的
作
品
一
裊
，
都
能
夠
找
到
人
變
成
神
、
或
者
靈
魂
轉
化
成
神
這
類
的
詞
語
。
如
果

密
契
主
義
者
想
要
描
述
靈
魂
與
神
的
密
契
聯
合
，
以
及
它
的
若
平
效
驗
，
他
就
必
須
利
用
，
不
是
為
了
要
表
達

任
何
這
類
事
物
而
設
計
的
若
干
語
詞
。
例
如
，
他
為
了
要
表
達
聯
合
的
親
密
性
，
靈
魂
的
提
昇
，
以
及
聯
合
對

靈
魂
活
動
的
影
響
，
便
使
用
一
種
像
「
轉
化
」
、
或
「
變
成
」
的
動
詞
。
不
過
，
「
變
成
」
卸
指
涉
這
一
類
的

過
程•• 

有
如
(
食
物
的
)
同
化
，
火
消
耗
了
物
質
，
從
水
產
生
蒸
汽
，
從
能
量
變
成
了
熱
•••••. 

等
等
;
其
實
，

靈
魂
和
肺
的
密
契
聯
合
，
乃
是
「
自
成
一
類
」

(
2
戶
俏
。
口
叩
門
古
)
，
而
且
，
真
正
需
要
一
種
全
新
與
特
殊
的

字
眼
去
描
述
它
。
不
過
，
如
果
密
契
主
義
者
為
了
迎
合
這
個
目
的
，
品
日
創
制
造
一
種
標
幟
的
新
字
;
那
麼
，
它
對

任
何
缺
少
在
討
論
中
的
體
驗
的
人
而
言
，
使
全
然
未
傳
達
出
任
何
的
訊
息
。
因
此
，
他
多
少
就
必
但
現
在
日
常
的

用
法
上
，
來
使
用
若
干
的
字
語
;
即
使
這
些
字
，
必
會
暗
示
若
干
的
圖
像
或
相
似
物
|
|
嚴
格
說
來
，
它
們
並

未
應
用
在
他
正
嘗
試
要
描
述
的
經
驗
上
。
所
以
，
就
字
面
的
意
義
來
了
解
，
如
果
這
個
密
契
主
義
者
的
若
干
陳

述
，
都
是
不
適
當
的
，
甚
至
是
不
正
確
的
;
那
麼
，
就
沒
右
什
麼
值
得
大
驚
小
怪
了
。
而
且
，
如
果
密
契
主
羲

者
，
也
是
神
學
家
黨
哲
學
家
，
如
同
艾
克
哈
特
便
是
了
;
那
麼
，
不
正
確
的
語
詞
，
大
概
甚
至
會
影
響
他
若
干

頗
為
抽
象
的
陳
述
。
至
少
，
如
果
他
企
圖
用
若
平
神
學
的
與
哲
學
的
述
句
，
去
表
達
一
種
不
能
適
當
表
達
的
經

驗
，
亦
即
為
了
這
個
目
的
，
便
使
用
若
干
要
不
是
暗
示
本
身
是
非
嚴
格
對
應
物
的
對
應
物
之
字
語
與
語
詞
，
就

是
使
用
在
神
學
與
哲
學
上
，
已
擁
有
一
種
明
確
意
涵
的
字
語
與
語
詞
;
那
麼
情
形
就
是
這
樣
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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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外
，
艾
克
哈
特
的
思
想
與
用
詞
，
也
受
到
許
多
不
同
來
源
的
影
響
。
例
如
，
多
瑪
斯
、
波
那
文
德
拉
、

維
克
多
學
派
、
亞
維
塞
納
、
偽
名
丹
尼
斯
、
普
洛
克
路
斯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父
，
都
影
響
過
他
。
他
也
是
→
位

內
心
極
虔
誠
的
人
;
主
要
的
興
趣
，
就
在
於
人
對
神
的
態
度
，
以
及
對
神
的
體
驗
。
他
基
本
上
，
並
不
是
一
個

系
統
哲
學
家
;
而
且
，
他
對
於
在
不
同
作
家
襄
所
找
到
的
若
干
觀
念
與
詞
語
，
以
及
在
他
本
人
對
聖
經
若
干
沉

思
中
所
想
到
的
觀
念
，
也
絕
未
作
者
系
統
的
過
貫
思
考
，
並
且
提
出
一
致
性
的
詮
釋
。
因
此
，
如
果
有
人
問
到

，
艾
克
哈
特
所
作
的
某
些
陳
述
，
一
旦
作
孤
立
的
以
及
根
攘
它
們
「
自
然
的
」
意
義
來
理
解
;
那
麼
，
它
們
是
否

就
是
神
學
上
的
正
統
呢
?
這
個
答
案
，
除
非
是
一
種
否
定
的
答
案
以
外
，
幾
乎
不
會
是
任
何
其
它
的
。
在
女
克

哈
特
活
蒼
的
時
候
，
人
們
都
期
待
有
精
確
的
與
精
密
的
言
詞
;
而
且
，
他
在
冗
長
的
論
道
中
，
所
作
大
膽
的
與

誇
張
的
陳
述
這
件
事
實
|
|
它
的
聽
眾
，
或
許
容
易
誤
解
他
真
正
的
意
圖
l
|
'
也
使
神
學
對
某
些
命
題
的
責

難
容
易
被
人
來
理
解
。
另
一
芳
面
，
如
果
有
人
問
到
，
艾
克
哈
特
是
否
傾
向
於
異
端
，
以
及
，
他
是
否
有
意
建

立
一
種
「
德
國
神
學
」
;
那
麼
，
這
個
答
案
，
也
一
定
是
否
定
的
。
像
亭
利
﹒
蘇
梭
這
些
鬥
徒
，
便
針
對
異
端

的
芳
干
指
控
，
很
溫
和
地
為
這
位
師
長
辯
護
;
而
且
，
如
果
一
個
像
蘇
梭
的
人
，
早
就
知
道
懷
撓
艾
克
哈
特
個

人
的
正
統
說
法
的
任
何
理
由
，
那
麼
，
他
絕
不
會
作
這
件
事
的
。
以
我
的
想
法
來
說
，
或
者
使
艾
克
哈
特
成
為

一
個
反
叛
天
主
教
正
統
的
「
德
國
思
想
家
」
，
或
者
去
攻
擊
對
他
的
某
些
陳
述
提
出
異
議
的
神
學
家
(
好
像
在

這
些
陳
述
裹
，
並
渡
者
什
麼
東
西
是
這
些
有
資
格
的
人
所
能
夠
提
出
異
議
的
)
，
這
兩
者
似
乎
都
是
東
謬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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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望
﹒
胸
勒
已
。
吉
斗

h
H
C
H
O
門
)
大
約
在
二
三
0
0
年
，
生
於
史
特
拉
辦
堡
(
叩
門g
g
g
品
)
，
而
且

，
早
年
時
代
曾
進
入
道
明
修
會
。
他
在
巴
黎
唸
過
書
:
一
不
過
，
明
顯
的
是
，
與
其
說
他
曾
耽
迷
於
對
他
同
時
代

哲
學
家
作
還
輯
的
探
究
，
或
對
煩
瑣
哲
學
家
作
若
干
純
抽
象
的
形
上
學
思
辨
，
倒
不
如
說
他
，
已
迷
戀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
以
及
新
柏
拉
圖
學
派
所
影
響
的
一
些
作
家
。
他
是
以
身
為
一
個
傳
教
士
，
而
不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
或

哲
學
家
而
得
名
;
而
且
，
他
的
講
道
，
似
乎
已
特
別
關
切
虔
敬
人
士
與
聖
職
人
員
精
神
生
命
的
改
革
與
拓
深
。

他
在
黑
死
病
流
行
的
時
期
，
曾
勇
敢
的
向
病
人
與
垂
危
者
傳
道
。
他
的
若
干
著
作
，
表
現
了
一
種
正
統
天
主
教

，
以
及
以
基
督
為
中
心
的
密
契
思
想
，
這
是
有
別
於
當
時
各
種
社
團
所
激
烈
宣
傳
的
，
若
干
異
教
的
與
泛
神
論

者
的
密
契
主
義
學
說
。
他
在
二
二
六
一
年
，
死
於
他
誕
生
的
那
座
坡
市
。

我
們
在
胸
勒
的
若
干
作
品
里
，
就
和
在
艾
克
哈
特
的
作
品
裹
一
樣
，
找
到
有
關
「
火
花
」
、
成
靈
魂
「
根

基
」
這
類
的
學
說
。
神
的
形
象
，
是
駐
留
在
靈
魂
頂
端
、
或
者
最
高
的
部
位
;
一
個
人
靠
著
隱
遁
自
我
裹
，
亦

即
超
越
若
干
形
象
與
圖
像
，
就
找
到
了
神
。
如
果
一
個
人
的
「
心
」
(
的
。

B
E
)

，
被
轉
向
這
個
靈
魂
的
基

礎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把
它
轉
向
於
神
，
他
的
知
性
與
意
志
能
力
，
就
會
按
照
它
們
應
右
的
作
為
來
發
生
作
用

。
不
過
，
如
果
他
的
「
心
」
轉
離
靈
魂
的
根
基
，
轉
離
這
位
內
駐
的
神
;
那
麼
，
他
的
若
干
能
力
，
也
就
轉

離
了
神
。
換
句
話
說
，
胸
勒
在
靈
魂
的
根
基
與
若
干
能
力
之
間
，
找
到
了
一
種
鏈
環
，
也
就
是
「
心
」
2
白

的
。B
E
)
;
就
這
種
鏈
環
的
基
礎
、
頂
端
或
「
火
花
」
而
論
，
它
乃
是
靈
魂
一
種
永
恆
的
性
格
。

關
勒
不
僅
利
用
奧
古
斯
丁
、
波
那
艾
德
與
維
克
多
學
派
若
干
的
作
品
，
他
也
利
用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一
些
著

作
;
而
且
，
他
好
像
也
讀
過
普
洛
克
路
斯
的
某
些
著
作
。
女
克
哈
特
的
訓
義
，
也
強
烈
地
影
響
過
他
。
木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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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
實
，
艾
克
哈
特
經
常
在
這
方
面
，
說
他
的
正
統
想
法
，
總
設
人
稱
作
有
問
題
|
|
'
論
到
胸
勒
市
提
出

任
何
這
接
的
問
題
，
封
是
十
分
的
膚
淺
;
關
勒
主
張
只
對
啟
示
真
理
作
單
純
的
接
受
，
而
且
，
他
的
思
想
，
經

常
帶
有
基
督
中
心
論
的
特
性
。

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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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
利
﹒
蘇
搜
(
自
g

屯
的
己
的
。
)
大
約
在
一
二
九
五
年
，
生
於
康
士
坦
斯
(
口
。
B
Z
E
0
)

。
他
入
過
道

明
修
會
，
而
且
，
在
康
士
坦
斯
唸
過
書
(
或
許
，
大
部
分
是
在
史
特
拉
斯
堡
)
;
之
後
，
他
便
去
了
科
倫
。
他

在
那
見
，
和
艾
克
哈
特
建
立
了
私
人
的
女
誼
;
艾
克
哈
特
是
他
長
期
以
來
，
景
仰
與
忠
愛
的
一
個
人
。
他
問
到

康
士
坦
斯
以
後
，
花
了
幾
年
時
間
，
在
那
里
寫
作
，
苦
練
特
別
的
修
行
與
懺
悔
。
不
過
，
他
在
四
十
歲
時
，
不

只
在
瑞
士
，
而
且
，
也
在
亞
爾
莎
斯
(
E
g
g
-
譯
按

•• 

位
於
法
國
東
北
部
的
一
個
地
區
)
與
萊
茵
河
流
域
(

同
『
古
巴
ω
口
已
)
，
開
始
一
種
使
徒
式
的
傳
教
生
遲
。
在
一
三
四
八
年
，
他
在
康
士
坦
斯
更
改
過
他
的
出
家
信
芯

，
原
因
是
，
他
不
得
不
留
在
烏
爾
屆
(
皂
白
)
;
這
是
受
人
的
毆
謗
所
逅
的
。
他
在
二
二
六
六
年
一
月
，
死
於

烏
爾
穆
;
一
八
三
二
年
，
葛
利
哥
里
十
六
世
(
的
B
m
R
M
可
凶
〈
間
)
登
列
他
為
真
一
晒
。

身
為
作
家
，
蘇
梭
的
主
要
關
切
，
是
使
人
認
識
靈
魂
通
向
與
神
作
最
高
的
聯
合
之
途
徑
;
他
尤
其
是
一

個
修
行
的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
他
的
思
想
裹
，
比
較
真
有
思
辦
的
成
分
，
可
包
括
在
八
真
理
小
書V
(
自
p
n
F
Z戶
口

已
。
『
司
芸
芸

O
X
)
，
以
及
他
的
自
傳
的
最
後
八
章
襄
。
〈
永
恆
智
慧
小
書
〉
(
白
白
的
巨
且
自
已
。
門
。
至

m
s

司
已
早
已
片
)
，
是
一
本
修
行
的
密
契
主
義
書
籍
。
蘇
梭
寫
過
一
本
有
關
它
的
拉
丁
文
版
木•. 

〈
智
慧
的
時
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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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
2
。
3
-
。
倘
E
S
E
-
g
z
n
0
)
;
這
本
書
，
不
是
一
本
翻
譯
作
品
，
而
是
一
種
發
展
。
還
有
，
被
保
存

下
來
的
有
若
干
的
信
函
，
以
及
，
至
少
兩
本
相
當
可
信
的
證
道
集
。

蘇
梭
針
對
攪
亂
神
與
受
造
物
的
指
控
，
曾
替
艾
克
哈
特
作
溫
和
的
辯
護
。
他
本
人
對
他
們
之
間
的
差
異
，

是
非
常
清
婪
的
與
確
定
的
。
他
的
確
說
了
，
受
造
物
永
恆
的
在
神
襄
面
，
而
且
，
如
同
存
在
神
襄
面
，
他
們
都

是
神
;
不
過
，
他
對
這
樣
的
意
指
，
卸
有
很
謹
慎
的
解
釋
。
受
造
物
的
觀
念
，
是
永
恆
的
存
在
神
的
心
智
里
;

只
是
，
這
些
觀
念
，
卸
和
神
的
本
質
同
一
;
它
們
並
非
彼
此
有
別
，
或
者
，
有
別
於
神
的
本
質
的
形
式
。
再
者

，
受
造
物
存
在
神
襄
面
，
和
受
造
物
存
在
神
外
面
，
是
相
當
不
同
的
;
「
受
造
物
」
是
單
靠
創
造
才
存
在
的
。

人
不
能
夠
把
受
造
物
性
歸
給
受
造
物
，
如
同
受
造
物
是
在
神
襄
面
一
般
。
然
而
，
任
何
性
質
的
受
造
物
牲
對
受

造
物
來
講
，
比
起
它
在
神
襄
面
所
擁
有
的
存
有
，
卸
更
高
貴
與
更
有
用
處
。
」
@
在
這
一
切
裹
，
蘇
梭
並
未
指

出
和
多
瑪
斯
的
教
導
有
任
何
不
同
的
地
方
。
同
樣
的
，
他
清
楚
的
教
導

•• 

創
造
是
神
的
一
種
自
由
的
行
為
。
@

他
當
然
利
用
偽
名
丹
尼
斯
(
也
就
是
指
，
新
柏
拉
圖
學
派
)
的
神
的
善
性
的
流
溫
觀
念
;
不
過
，
他
卸
很
小
心

的
陳
述
著

•• 

這
種
流
溢
的
發
生
，
像
是
一
種
僅
存
在
「
神
性
」
襄
面
的
必
然
歷
程
;
在
這
里
，
它
是
一
種
「
內

在
的
、
實
質
的
、
私
自
的
、
自
然
的
、
毫
無
強
迫
性
的
必
然
的
、
永
恆
的
與
完
美
的
」
e
@
創
造
中
的
流
溢
，

在
神
那
﹒
方
面
，
是
一
種
自
由
的
行
動
;
而
且
，
有
別
於
神
諸
位
格
永
恆
的
行
遲
。
因
此
，
在
蘇
梭
的
思
想
裹
，

並
沒
有
泛
神
論
的
問
題
。

在
蘇
梭
有
關
靈
魂
與
神
密
契
聯
合
的
學
說
里
，
顯
然
，
有
一
種
脫
離
若
干
泛
神
論
傾
向
的
類
似
的
自
由
。

如
同
艾
克
哈
特
與
關
勒
，
密
契
的
聯
合
，
接
說
是
在
靈
魂
的
「
木
質
」
'
亦
即
靈
魂
的
「
火
花
」
中
發
生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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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靈
魂
的
本
質
或
核
心
，
是
靈
魂
若
干
能
力
的
統
一
化
原
理
;
而
且
，
神
的
形
象
，
就
寓
住
它
襄
面
。
神
的

形
象
透
過
密
契
的
聯
合
，
亦
即
靠
超
自
然
刻
印
的
知
識
與
愛
所
發
生
的
，
才
會
進
一
步
的
實
現
。
這
種
實
現
，

故
稱
作•• 

在
靈
魂
里
「
神
的
誕
生
」
(
的
。
=
g
m
o
v
z
2
)
，
或
者
「
基
督
的
誕
生
」

(
2
且
早
已
ω
惘
。
E
2
)
;

單
單
藉
著
基
督
，
靠
著
它
，
就
能
夠
使
靈
魂
更
有
似
神
，
而
且
更
和
神
聯
結
一
起
。
蘇
梭
的
密
契
思
想
，
本
質

上
，
是
基
督
中
心
論
。
他
說
到
，
靈
魂
「
沉
入
」
神
襄
面
;
不
過
，
他
卸
強
調
這
件
事
實•• 

靈
魂
的
根
基
、
或

本
質
，
在
存
有
學
上
，
並
未
(
也
絕
不
會
)
和
神
的
「
存
有
」
有
一
種
完
全
間
一
。
人
依
舊
是
人
，
即
使
他
變

成
神
的
形
式
，
也
是
一
授
;
他
並
沒
有
泛
神
論
者
那
種
把
受
造
物
吸
納
於
神
的
觀
念
。
@
如
向
我
己
說
過
，
蘇

梭
曾
受
艾
克
哈
特
強
烈
的
影
響
;
不
過
，
他
總
是
很
小
心
翼
翼
，
把
他
的
學
說
和
大
公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義
，
作

清
楚
的
調
和
。
的
確
，
我
們
寧
可
這
麼
說
:
他
的
密
契
主
義
的
學
說
，
是
源
自
天
主
敬
的
精
神
傳
統
;
而
且
，

就
艾
克
哈
特
而
論
，
蘇
梭
是
在
一
種
正
統
的
意
義
，
詮
釋
他
的
學
說
。

曾
宿
人
說
，
蘇
梭
的
思
想
路
肉
不
同
於
艾
克
哈
特
的
。
艾
克
哈
特
喜
歡
自
神
著
手
;
他
的
思
想
遲
，
間
，
是

從
單
純
的
神
的
本
質
，
移
向
諸
位
格
的
三
位
一
體
，
尤
其
是
，
移
向
「
道
」
或
「
邏
各
斯
」
令
。
m
8
)
|
|

他
藉
此
，
就
君
到
了
創
造
的
原
型
|
|
，
以
及
，
就
這
樣
移
向
「
道
」
中
的
受
造
物
。
靈
魂
聯
結
神
，
在
他
君

來
，
似
乎
是
受
造
物
岡
返
到
它
在
「
道
中
的
居
處
」
;
而
且
，
靈
魂
最
高
密
契
的
經
驗
，
也
是
它
的
核
心
聯
結

「
神
性
」
的
單
純
核
心
、
或
本
質
。
然
而
，
蘇
梭
卸
很
少
看
思
辨
的
傾
肉
。
他
的
心
思
，
是
從
人
的
位
格
，
移

自
後
者
強
而
布
力
的
聯
結
基
督
，
亦
即
神
人
。
而
且
，
他
也
極
其
強
調
在
靈
魂
昇
向
神
的
途
中
，
基
督
的
人
性

地
位
。
換
句
話
說
，
儘
管
他
經
常
多
少
已
使
用
艾
克
哈
特
用
過
的
相
間
詞
彙
'
但
是
，
他
的
思
想
，
和
女
克
哈

第三卷西洋哲學良



特
的
比
起
來
，
卸
很
少
有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色
彰
。
而
且
，
比
起
艾
克
哈
特
，
他
也
比
較
受
伯
納
的
情
感
精
神

力
，
以
及
基
督
中
心
論
的
「
新
娘
|
|
密
契
主
義
」
強
烈
的
影
響
。

玉

思辨的密契主華麗

若
望
﹒
呂
斯
布
魯
克
已
。
言
肉
是
各

S
O
W
〉
於
一
二
九
三
年
，
誕
生
在
布
魯
塞
爾
(
四
E
m
ω

且
也
附
近

的
昌
斯
布
魯
克
鄉
干
。
他
在
這
座
城
待
了
幾
年
以
後
，
己
當
上
布
魯
塞
爾
附
近
的
斯
瓦
尼
耶
(
的
。
前
口
2
)
森

林
中
，
級
谷
(
D
S
S
S
E
O戶
)
的
奧
古
斯
丁
修
道
院
的
副
院
長

(
-
M
H
1
日
)
。
他
死
於
二
二
八
一
年
。
他
的

作
品
，
包
油
有

•• 

八
屬
靈
婚
姻
的
飾
物
V
(
1『
Z

〉
已
。B
B
O
D

阱
。
問
品
。
的
在
丘
吉
丘
吉
R
Z
m
m
0
)與〈
十

二
熱
心
女
士
之
書
V
(
吋
宮
切
。
。
宵
。
問
岳
。
吋
逞
。
】
〈
。
因
品
已

D
O
m
)。
他
曾
用
弗
蘭
德
斯
語
(
2
0
B
E
Y
)

寫
作
。受

艾
克
哈
特
若
干
作
品
強
烈
影
響
的
呂
斯
布
魯
克
，
主
張
受
造
物
原
先
就
存
在
神
里
面
，
而
且
，
也
將
岡

返
到
那
種
合
一
的
狀
態
。
有
人
可
以
在
人
襄
面
區
分
出
一
種
三
重
的
合
一
。
@
「
人
類
最
初
與
最
高
的
合
一
，

是
在
神
里
面
。
」
受
造
物
篤
了
它
們
的
存
有
與
保
存
，
就
要
依
賴
這
種
合
一
;
而
且
，
如
果
沒
有
了
它
，
他
們

就
會
化
歸
成
子
虛
烏
有
。
不
過
，
這
種
和
神
的
關
係
'
對
受
造
者
是
很
重
要
的
;
它
本
身
，
並
未
使
一
個
人
成

為
真
正
的
好
人
或
壞
人
。
第
二
種
合
一
，
也
是
自
然
的•• 

它
是
人
類
若
干
較
高
能
力
的
合
一
;
這
些
能
力
，
都

源
自
於
他
的
心
智
、
或
心
靈
的
合
一
。
這
種
基
本
的
心
靈
的
合
一
'
和
合
一
的
第
一
種
形
態
完
全
相
同
;
後
者

，
也
依
賴
著
神
。
不
過
，
它
卸
要
以
它
的
活
動
，
而
不
是
以
它
的
本
質
來
考
慮
。
第
三
種
合
一
，
也
是
自
然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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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一
'
是
諸
感
官
以
及
身
體
若
干
活
動
的
合
一
。
如
果
就
第
二
種
自
然
的
合
一
而
論
，
可
以
把
靈
魂
稱
作
「
靈

」
的
話
;
那
麼
，
就
第
三
種
(
合
一
)
而
言
，
便
可
以
稱
它
作
「
魂
」
了
，
也
就
是
，
作
為
生
命
的
原
理
以
及
感

覺
的
原
理
。
靈
魂
的
「
裝
飾
」
'
是
繫
賴
這
三
種
合
一
的
超
自
然
的
完
美.. 
第
一
種
，
是
經
過
基
督
徒
道
德
的

完
美
;
第
二
種
?
是
經
過
神
學
上
的
若
干
美
德
與
聖
靈
的
恩
賜
;
第
三
種
，
是
經
過
和
神
有
密
契
的
與
不
可
言

說
的
聯
合
。
最
高
的
統
一
'
是
「
神
與
者
愛
心
的
靈
，
在
無
媒
介
物
干
，
所
聯
結
的
那
種
最
高
的
合

-
e
」

呂
斯
布
魯
克
和
女
克
哈
特
一
樣
，
也
說
到
「
神
的
性
質
之
最
高
的
超
本
質
的
合
一
」
。
這
一
段
話
，
可
讓

人
想
起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作
品
。
靈
魂
在
密
契
生
活
最
高
的
活
動
里
，
能
夠
和
這
種
至
上
的
合
一
聯
結
一
起
。
不

過
，
這
種
聯
合
，
卸
是
超
越
理
性
的
能
力
;
它
是
靠
愛
心
來
實
現
的
。
靈
魂
的
根
基
，
也
就
是
說
，
是
藉
它
而

失
落
在
「
神
牲
」
那
未
可
名
狀
的
深
淵
襄
;
「
諸
位
格
與
凡
在
神
里
面
活
蒼
的
，
正
要
因
為
這
種
本
質
的
合
一

(
5
0
開
m
m
g

巴
巴
巴
巴
哥
)
而
讓
位
」
。

很
自
然
的
是
，
呂
斯
布
魯
克
的
學
說
，
尤
其
，
已
受
到
哲
爾
松
的
攻
擊
。
然
而
，
呂
斯
布
魯
克
卸
在
〈
永

恆
救
恩
的
鏡
子
V
(吋
H
H
O
Z叩
門
門
。
門
。h
g
m
s
m
-
e
z
m

丘
。
口
)
與
「
八
+
二
熱
心
女
士
之
書
V
襄
澄
清
，
他
並

沒
宿
教
導
泛
神
論
的
意
圈
。
本
人
是
一
個
密
契
主
義
者
的
若
望
﹒
雄
豪
凡

C
S
S

口
的
n
g
g
g
2
P
P

E

品
)
與
德
尼
斯
(
巳
ω
旦
ω
)
，
卸
毫
不
遲
疑
的
朝
竊
他
的
若
干
作
品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斗-
1\ 

卡
杜
辛
的
德
尼
斯
(
巳
g
Z
B
o
m
U
R
F
C

叩
門
。
已
|
|
他
在
一
四O
二
年
生
於
黎
科
爾
(
同
志
宮
戶
)
，



在
一
四
七
一
年
死
時
，
是
一
個
洛
赫
孟
(
悶
。z
s
s
e

卡
杜
辛
修
會
的
修
道
士

2
月
早
已
ω
古
巴
|
|
就
年

代
而
論
，
並
不
屬
於
本
書
第
了
部
分
所
處
理
的
時
期
。
然
而
，
為
了
方
便
起
見
，
我
在
這
里
，
將
說
幾
句
有
關

他
的
話
。

思辨的密契主義

這
位
「
忘
我
博
士
」
，
已
在
科
倫
完
成
高
等
學
業
;
而
且
，
對
於
一
個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而
一
一
一
一
口
，
他
對
士
林

哲
學
的
若
干
課
題
，
卸
有
令
人
吃
驚
的
興
趣
。
他
寫
過
有
關
彼
得
﹒
隆
巴
度
的
八
言
語
銀

V
興
波
挨
秋
士
，
以

及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作
品
的
評
述
;
他
還
根
接
多
瑪
斯
的
若
干
作
品
寫
過
一
種
有
關
正
統
信
仰
的
簡
述
，
一
本
〈

哲
學
與
神
學
手
珊
〉
(
盟
。
s
g

芷
江
。

H
V
F
口
。
的
。
℃
E
S
Z

品
。
。
Z
E
n
m
H
)
，
以
及
其
它
一
些
神
學
作
品
。
此

外
，
也
有
許
多
，
他
純
粹
苦
修
的
與
密
契
生
活
的
論
文
。
顯
然
，
他
起
初
是
一
個
多
瑪
斯
篤
信
的
追
隨
者
;

而
且
，
他
對
唯
名
論
者
，
以
及
斯
考
特
主
義
者
的
敵
意
，
似
乎
也
已
在
他
整
個
的
一
生
持
續
不
丘
。
不
過
，
他

卸
逐
漸
從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陣
營
，
移
到
亞
爾
伯
追
隨
者
的
陣
營
，
並
且
，
也
深
受
史
特
拉
斯
堡
(
死
於
二
一

七
七
年
)
的
道
明
會
士
烏
爾
和
克

(
5
0
口
。
E
E
H
n
g
g
z
n
)作
品
的
影
響
;
烏
爾
科
克
曾
聽
過
亞
爾
伯
在

科
倫
的
若
干
次
演
講
。
德
尼
斯
不
僅
駁
斥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的
真
實
差
異
|
|
他
起
先
，
曾
為
它
作
辯
護
|
|

，
他
也
放
棄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有
關
「
幻
想
」
Q
F
S
Z
ω
5
)
在
人
類
知
識
中
的
角
色
的
見
解
。
德
尼
斯
把
幻

想
的
必
然
性
，
侷
限
在
知
識
芳
干
較
低
的
層
次
上
，
而
且
，
也
主
張
，
靈
魂
無
須
訴
求
幻
想
，
便
能
夠
認
識
它

本
身
的
能
力
、
眾
天
使
與
神
。
然
而
，
我
們
對
神
本
質
的
認
識
，
封
是
消
極
的
;
心
智
己
清
楚
了
解
到
神
的
費

解
性
。
丹
尼
斯
在
強
調
消
極
的
，
但
卸
是
直
接
的
認
識
神
這
方
面
，
巳
受
到
偽
名
丹
尼
斯

m
m史
特
拉
斯
堡
的
烏

爾
利
克
的
若
干
作
品
，
以
及
亞
商
伯
的
其
他
追
隨
者
的
影
響
。
這
位
卡
杜
辛
修
會
的
傳
士
，
是
把
居
契
思
想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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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
士
林
哲
學
的
利
益
一
個
引
人
囑
目
的
例
證
。

vt 

第三卷

這
些
中
世
紀
的
德
國
密
契
主
義
者
(
儘
管
呂
斯
布
魯
克
是
弗
蘭
德
斯
人
，
我
仍
然
把
他
包
括
進
去
)
，
都

是
從
基
督
信
仰
，
獲
得
他
們
密
契
思
想
的
根
源
。
它
並
不
屬
於
下
述
這
一
種
的
問
題•• 
枚
舉
若
干
的
來
源
;
指

出
若
干
教
父
、
伯
納
、
維
克
多
學
淚
，
或
技
那
文
德
的
影
響
，
或
者
，
嘗
試
低
估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對
措
辭
，
甚

至
對
觀
念
的
若
干
影
響
;
而
是
屬
於
有
關
了
解
密
契
主
義
者
，
對
超
自
然
恩
典
的
必
然
性
，
亦
即
靠
基
督
而
來

到
的
必
然
性
的
共
同
信
念
的
問
題
。
基
督
的
λ
性
，
或
許
在
蘇
梭
中
(
例
如
)
，
會
比
在
艾
克
哈
特
的
思
想
里

扮
演
更
大
的
角
色
。
不
過
，
後
者
，
儘
管
有
他
一
切
誇
大
的
言
論
，
主
要
仍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
因
此
，
對
於
要

在
像
艾
克
哈
特
、
關
勒
與
蘇
梭
這
類
德
國
中
世
紀
密
契
主
義
者
的
作
品
中
，
找
到
一
種
「
德
國
的
密
契
思
想
」

的
企
圖
|
|
如
果
這
意
指
一
種
非
天
主
教
的
，
但
均
是
衍
自
「
血
統
與
民
族
」
的
密
契
主
義
|
|
'
是
沒
有
真

正
的
根
攘
的
。

另
一
方
面
，
十
四
世
紀
的
德
國
密
契
主
義
者
，
確
實
表
現
出
一
種
士
林
哲
學
與
密
契
思
想
的
關
聯
性
;
這

種
關
聯
性
，
賦
于
它
們
修
行
一
種
有
關
它
們
本
身
的
特
徵
。
葛
拉
壘
(
的
門
各
自
g

口
)
曾
評
述
，
修
行
的
密

契
思
想
與
思
辨
的
結
合
，
至
絡
，
是
安
瑟
莫
的
格
言
，
亦
即
「
我
相
信
，
以
期
獲
得
理
解
」

(
9
0
血
。
、
丘

吉
古

-
z
m
m
5
)
的
一
種
延
續
。
然
而
，
儘
管
德
國
密
契
主
義
者
的
思
辨
，
源
自
早
已
啟
迪
中
世
士
林
哲
學
家
，

以
及
在
+
三
世
紀
各
芳
面
已
系
統
化
了
的
流
行
思
想
;
但
是
徵
諸
它
們
修
行
的
密
褻
思
想
，
必
定
可
以
了
解
他

西洋哲學史



思辨的密契主義

們
思
辨
的
內
涵
的
。
如
果
鑄
成
他
思
辨
的
架
構
，
與
影
響
他
對
若
干
理
論
觀
念
的
選
擇
的
，
部
份
是
由
於
這
個

、
或
那
個
密
契
主
義
作
家
的
教
育
環
境
的
緣
故
;
那
麼
，
影
響
他
的
思
辨
方
向
的
，
部
份
也
是
由
於
他
修
行
的

密
契
生
活
，
以
及
他
對
自
己
精
神
體
驗
的
反
省
的
緣
故
。
如
果
把
靈
魂
的
火
花

(
R
E
t
-
-
ω
ω
旦
B
S
V
，
即

靈
魂
的
火
星
，
靈
魂
的
本
質
或
者
根
基
或
頂
點
這
種
學
說
，
想
成
只
不
過
是
下
述
的
一
種
平
凡
的
觀
念
，
亦
即

是
一
種
從
先
驅
者
，
以
及
密
契
主
義
者
之
間
的
相
互
傳
遞
，
機
械
式
地
探
擷
來
的
;
那
麼
，
它
應
該
是
一
種
錯

誤
。
「
良
心
的
火
花
」

(
ω且
早
已
E
g

口
ω
n
E
E
E
0
)、
或
「
辛
得
拉
希
」

(
ω可
口
已
。
門
。
且
也
這
種
盟
中
祠
，

已
出
現
在
傑
羅
姆
(
皆
-
r
s
E
0
)的
作
品
中
@
;
而
且
，
例
如
，
它
也
再
次
出
現
在
大
亞
爾
伯
的
作
品
襄
e

大
亞
爾
伯
把
它
意
指
成

•• 

一
種
存
在
眾
人
襄
面
的
能
力
，
亦
即
能
夠
向
人
的
告
誡
善
與
反
對
惡
的
能
力
。
參
照

傑
羅
姆
@
，
多
瑪
斯
便
把
「
辛
得
拉
希
」
，
以
譬
喻
說
成
是•• 

「
良
心
的
火
花
」
@
。
當
密
契
主
義
者
講
到
靈

魂
的
火
花
、
或
根
基
時
，
他
們
當
然
是
把
它
意
指
成
其
它
的
某
種
東
西
，
而
不
是
「
辛
得
拉
希
」
。
不
過
，
即

使
是
這
接
認
定
，
但
是
，
在
實
際
上
，
他
們
藉
以
賦
給
靈
魂
根
基
的
特
徵
的
這
一
切
措
辭
，
按
照
德
尼
弗
雷
(

口
3
5
0
)

的
說
法
，
都
是
可
以
在
維
克
多
的
理
盔
的
若
干
作
品
中
找
到
的
。
無
疑
，
德
尼
弗
雷
的
主
張
，
是

第十二章

真
的
;
不
過
，
德
圓
的
密
契
主
義
者
，
卸
使
靈
魂
的
根
基
、
或
火
花
這
種
觀
念
，
成
為
他
們
的
主
導
觀
念
之
一

;
還
不
只
是
因
為
，
他
們
在
一
位
受
敬
重
的
先
驅
者
的
若
干
作
品
中
找
到
了
它
，
而
且
，
也
是
因
為
，
它
能
夠

調
和
他
們
對
於
與
神
，
亦
即
超
越
睿
智
與
意
志
諸
行
動
有
意
識
的
角
色
的
神
，
右
一
種
密
契
聯
合
的
體
驗
。
如

同
在
他
們
的
先
驅
者
襄
所
發
現
的
，
這
種
觀
念
，
無
疑
，
已
向
他
們
暗
示
這
種
親
密
的
聯
合
;
不
過
，
他
們
對

這
種
觀
念
的
沉
思
，
封
是
與
他
們
的
體
驗
挽
手
並
進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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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概
，
某
些
德
國
作
家
，
在
思
辨
與
修
行
的
密
契
主
義
的
結
合
上
，
對
德
國
密
契
主
義
者
一
種
顯
著
標
誌

的
發
現
，
已
進
展
得
太
遠
。
的
確
，
它
看
助
於
把
他
們
和
某
些
密
契
主
義
者
作
區
分
;
這
些
密
契
主
義
者
，
對

若
干
理
論
的
思
辨
，
大
致
是
一
無
所
知
。
不
過
，
就
十
二
世
紀
的
維
克
多
學
派
而
論
，
卸
是
能
夠
看
到
一
種
相

似
的
結
合
;
而
且
，
對
哲
爾
松
本
人
來
說
，
儘
管
他
早
已
對
女
克
哈
特
與
呂
斯
布
魯
克
所
揉
納
的
思
辨
路
向
，

有
過
勉
強
的
同
情
，
如
同
，
他
至
少
己
對
它
有
所
詮
釋
一
般
;
但
是
，
情
形
也
是
一
樣
。
然
而
，
布
一
種
額
外

的
特
徵
'
均
是
關
聯
下
述
的
事
實

•• 

艾
克
哈
特
、
關
勒
與
蘇
梭
，
都
是
道
明
修
會
，
亦
即
兄
弟
宜
邁
士
修
會
(

C
且
倚
門
。
問
P
E
Z

句
話
m
n
F
Z
ω
)
的
會
士
。
他
們
在
他
們
的
若
干
證
道
上
，
曾
傳
播
密
契
主
義
的
教
義
;
而

且
，
如
向
我
已
經
提
過
的
，
他
們
也
試
圖
用
這
種
方
式
，
來
拓
深
一
般
人
的
精
神
生
命
，
特
別
是
，
在
敬
虔
的

人
士
當
中
，
更
是
如
此
@
無
疑
，
例
如
，
人
們
能
夠
對
伯
納
作
一
種
相
同
的
陳
述
;
不
過
，
特
別
就
艾
克
哈
特

而
論
，
由
於
干
預
中
世
哲
學
的
發
展
，
便
右
一
種
在
伯
納
的
證
道
上
所
不
能
找
到
的
思
辨
的
韻
味
與
架
構
。
此

外
，
德
國
人
是
比
較
「
嚴
厲
」
，
而
較
少
華
麗
的
。
德
國
人
思
辨
的
密
契
主
羲
'
是
緊
密
的
聯
結
道
開
會
士
的

宣
遁
的
;
致
使
在
這
種
意
羲
上
，
它
就
能
夠
使
一
個
人
，
講
述
中
世
紀
的
「
德
國
的
密
契
主
義
」
;
條
件
是

•• 

他
沒
有
下
述
的
涵
意

.• 

德
國
的
道
明
會
士
，
都
一
直
企
圖
建
立
一
種
德
國
的
宗
教
，
或
一
種
德
國
的
「
世
界
觀

(
者
已g
g
n
r
g
g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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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H
O宮
叫
門
〉
一
戶
戶
可
)
，
任
職
巴
黎
大
學
的
校
長
@
。
人
都
認
為
，
他
是
一
個
唯
名
論
者
;
不
過
他
對
某
些
唯
名
論

者
的
且
解
的
採
用
，
卸
無
法
從
接
受
而
進
到
唯
名
論
者
的
哲
學
里
。
他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兼
密
契
主
義
者
，
而
不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而
且
，
他
為
了
信
仰
與
為
了
神
學
的
競
故
，
便
在
某
些
事
務
上
，
也
傾
向
唯
名
論
者
的
學
說

。
有
爾
松
的
校
長
任
期
，
乃
是
在
「
大
分
裂
」
期
閱
(
一
三
七
八
!
一
囚
一
七
年
)
;
他
在
康
士
坦
斯
大
公
會
議
的

工
作
上
，
曾
扮
演
一
種
傑
出
的
角
色
。
不
抵
在
教
會
的
事
態
上
，
而
且
，
也
在
大
學
芳
干
研
究
的
情
況
與
芳
干

教
義
的
宣
傳
上
|
|
這
對
他
來
說
，
似
乎
已
導
致
、
或
助
長
像
赫
斯
(
因
5
)的
那
些
理
論
的
興
起
|
|
在
許
多

危
難
之
際
，
他
就
亟
想
尋
找
一
種
策
應
之
道
，
亦
即
不
是
靠
對
這
類
的
唯
名
論
的
一
種
宣
傳
，
而
是
靠
一
種
同

想
，
使
人
們
想
起
對
神
的
正
確
態
度
。
他
認
為
，
若
干
哲
學
體
系
，
與
神
學
家
們
的
好
奇
和
驕
傲
的
衝
突
，
早

就
要
對
許
多
的
惡
行
負
責
。
哲
爾
松
在
他
的
〈
論
五
十
條
命
題
的
指
意
模
式
〉
(
口
。
目
。
也
古
巴
個
口

S
n
S
E

冒
名
。
由
戶
已
。
口
。
ω
A
Z
E
A
S
E
D
Z
)裹，
就
主
張
，
各
式
各
樣
的
研
究
支
派
，
早
已
惶
亂
地
傷
害
了
真
理

•• 

亦
即
邏
輯
學
家
，
都
企
圖
靠
通
用
邏
輯
的
「
指
意
模
式
」
(
臣
。
全ω
巴
個
口S
n
g
a
戶
)
，
去
解
決
若
干
形
上
學

的
問
題
;
形
上
學
家
與
邏
輯
學
家
，
也
努
力
用
不
適
合
處
理
神
學
對
象
的
方
法
，
想
證
明
若
干
啟
示
的
真
理
、

或
解
決
若
干
神
學
的
問
題
。
哲
爾
松
認
為
，
這
一
種
混
亂
，
早
已
在
知
識
界
導
致
一
種
無
秩
序
狀
態
，
以
及
導

至
若
干
偎
結
論
。
此
外
，
士
林
哲
學
派
神
學
家
的
狂
傲
，
也
引
生
對
珍
奇
異
物
的
好
奇
與
氣
勢
。
哲
爾
松
曾
出

版
兩
本
講
稿
.. 

八
反
對
對
信
仰
事
務
浮
誇
的
好
奇
〉
(
口
。
旦
E
S
S
B
g
z

。
也
g
Z
B

古
口
。
悅
。
丘
。
虫
也
已

)
。
他
在
這
本
書
一
晨
，
則
注
意
到
若
干
在
士
林
哲
學
的
爭
論
上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愛
好
某
人
自
己
的
意
見
、
嫉

拓
、
關
狠
的
精
神
，
以
及
輕
視
無
教
育
者
興
未
入
會
者
@
這
種
根
深
抵
圓
的
錯
誤
，
是
自
然
理
性
的
狂
傲
;
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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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
努
力
超
過
它
的
若
干
界
限
，
而
且
，
也
想
解
決
若
干
它
無
法
解
決
的
問
題
。

從
這
個
角
度
君
來
，
人
就
應
該
注
意
哲
爾
松
對
實
在
論
的
攻
擊
。
有
關
神
里
面
諸
觀
念
的
想
法
，
包
涵
一

種
混
淆

•• 

先
是
，
邏
輯
混
同
了
形
上
學
，
然
後
，
是
形
上
學
混
同
了
神
學
。
其
次
，
它
涵
示
著

•• 

神
不
是
單
一

的
;
因
為
，
實
在
論
者
容
易
講
論
神
里
面
的
這
些
「
觀
念
型
式
」

(
3
泣
。
口g
E
g
-
2
)
，
好
像
它
們
都
不

相
同
一
樣
。
而
且
，
有
些
人
甚
至
會
說
，
受
造
物
好
像
已
預
存
在
神
襄
面
;
也
就
是
說
，
神
的
眾
觀
念
，
好
像

就
是
存
在
神
襄
面
的
受
造
物
。
第
三
、
有
關
神
眾
觀
念
的
學
說
，
亦
即
在
解
釋
創
造
上
所
應
用
的
，
僅
僅
適
用

於
限
制
神
的
自
由
。
而
且
，
何
以
哲
學
家
與
神
學
家
，
都
要
限
制
神
的
自
由
呢
?
這
是
源
自
想
理
解
無
法
理
解

的
事
物
的
欲
求
，
也
就
是
，
一
種
源
自
驕
傲
的
欲
求
。
屬
柏
拉
圖
傳
統
的
思
想
家
，
也
講
到
了
神
;
不
過
，
這

位
神
，
基
本
上
卸
不
是
自
由
的
，
而
是
善
企
穹
的
8
3

。
而
且
，
他
們
為
了
要
解
決
創
造
，
便
利
用
善
的
自

然
傾
向
原
理
，
來
擴
散
自
己
。
不
過
，
他
們
這
麼
作
，
封
是
傾
向
要
把
創
造
，
當
成
神
本
性
的
一
種
必
然
的
結

果
。
再
者
，
實
在
論
的
形
上
學
家
與
神
學
家
，
也
主
張
道
德
原
則
絕
不
依
靠
神
的
意
志
;
因
此
，
便
限
制
了
神

的
自
由
。
事
實
上
，
「
神
並
未
因
為
某
些
行
為
是
好
的
，
才
決
意
做
它
們
;
而
是
，
由
於
她
決
意
要
它
們
，
它

們
才
是
好
的
;
正
如
因
為
她
禁
也
別
人
(
行
惡
)
，
他
們
才
是
壤
的
一
樣
。
」
@
「
正
直
理
性
不
會
搶
在
一
意
志

之
前
;
而
且
，
神
也
不
會
因
為
，
她
在
自
己
的
智
慧
里
，
已
首
先
知
道
她
應
該
這
麼
傲
，
而
決
定
把
法
則
賜
給

一
個
有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反
而
，
發
生
的
事
，
正
好
相
反
。
」
@
它
使
導
致

•• 

道
德
法
則
不
是
不
可
變
動
。
哲

爾
松
會
採
取
奧
故
主
義
者
有
關
道
德
法
則
的
立
場
;
因
為
，
他
認
為
，
它
是
調
和
神
的
自
由
的
唯
一
的
立
場
。

他
認
為
，
信
奉
柏
拉
圖
哲
學
的
哲
學
家
與
神
學
家
，
由
於
都
引
理
解
而
自
豪
，
而
放
棄
了
信
仰
的
與
謙
卑
服
服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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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原
則
。
此
外
，
他
還
注
意
到
若
望
﹒
赫
斯
與
普
拉
格
的
健
羅
姆
(
r
s
s
o
丘
用
品
。
m
5
)
的
實
在
論
者
的

思
想
面
向
;
而
且
，
他
得
到
的
結
論
是

•• 

實
在
論
者
表
明
出
對
理
解
的
誇
耀
，
最
後
，
使
導
致
公
闊
的
異
端
。

因
此
，
哲
爾
松
對
實
在
論
的
攻
擊
!
i

雖
然
它
在
若
干
唯
名
論
者
實
際
支
持
的
某
些
立
場
上
，
也
連
累
過

他
|
|
'
是
肇
自
若
干
宗
教
上
的
偏
見
，
而
不
是
對
這
種
「
新
派
」
任
何
特
殊
的
狂
熱
。
「
悔
改
與
相
信
福
音

」
@
是
哲
爾
松
用
來
奠
定
他
那
兩
篇
演
講
稿
的
經
文
，
以
攻
擊
對
信
仰
事
務
作
浮
誇
性
的
好
奇
。
早
已
侵
入
大

學
教
授
與
講
師
心
靈
里
的
驕
傲
，
已
使
他
們
健
忘
對
悔
改
的
需
求
，
以
及
單
純
的
信
仰
。
還
種
觀
點
，
顯
然
，

是
下
述
這
一
種
人
的
特
徵
:
他
關
切
的
，
是
靈
魂
對
神
的
態
度
，
而
不
是
那
些
為
自
身
的
緣
故
，
才
對
學
術
問

題
熱
烈
感
興
趣
的
人
的
特
徵
。
哲
爾
松
對
實
在
論
者
的
形
上
學
與
神
學
的
敵
棍
，
和
巴
斯
卡
勾
當
g
σ

對
若

干
想
用
「
哲
學
家
的
神
」
'
以
取
代
亞
巴
郎
(
〉
穹
咎
。
自
)
、
以
撤QS
2
)
與
雅
各
Q
S
。

σ
)的
神
的
人

的
敵
視
，
當
然
有
某
種
類
似
性
@

如
果
我
們
從
這
種
觀
點
來
君
這
個
問
題
，
那
麼
，
就
不
會
奇
怪
何
以
哲
爾
松
對
下
述
情
形
表
現
他
的
驚
奇

，
亦
即•• 

方
濟
會
士
早
已
為
了
智
識
界
的
「
暴
發
戶
」

(
M
M
M
H
3
8
5
)
，
放
棄
了
被
那
丈
德
。
他
認
為
波
那

丈
德
的
八
心
靈
走
向
神
的
途
徑
V
Q
Z
S
Z
巳
Z
B
B
O
D
H
E
古
巴

2
5
)
，
是
一
本
極
受
人
們
讚
賞
的
害
。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我
們
考
慮
哲
爾
松
對
實
在
論
的
敵
意
，
他
對
呂
斯
布
魯
克
的
攻
擊
，
以
及
企
圖
把
實
在
論
聯

結
若
望
﹒
赫
斯
和
普
拉
格
的
健
羅
馬
的
異
端
;
那
麼
，
他
對
技
那
文
德
的
狂
熱
，
或
者
就
顯
得
會
吽
人
大
吃
一

驚
了
;
當
時
﹒
有
人
已
記
得

.. 

波
那
文
德
是
用
它
那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影
式
，
大
力
強
調
柏
拉
圖
的
觀
念
學
說

，
並
且
，
嚴
厲
種
責
直
旦
斯
多
德
對
柏
拉
圖
理
型
翰
的
「
憎
惡
」
。
哲
爾
松
的
堅
確
信
念
是

•• 

他
那
時
代
的
神

第十二章.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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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家
，
都
已
忽
視
聖
經
與
教
父
，
以
及
神
學
的
真
正
來
源
;
反
而
。
去
擁
護
異
教
徒
思
想
家
，
和
衍
自
有
損
單

純
性
信
仰
的
形
上
學
的
若
干
輸
入
品
。
然
而
，
他
卸
把
偽
名
丹
尼
斯
，
君
成
保
祿
的
門
徒
與
皈
依
者
;
而
且
，

也
考
慮
使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若
干
作
品
，
成
為
真
智
慧
的
部
份
泉
源
。
他
把
技
那
文
德
，
說
成
是
這
麼
的
一
個
人

.. 

他
已
一
賞
的
接
飲
這
些
純
掙
的
泉
水
，
而
且
，
尤
其
他
本
人
，
也
關
切
真
智
慧
，
亦
即
透
過
耶
穌
基
督
，
去

認
識
神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因
此
，
哲
爾
松
儘
管
對
實
在
論
痛
加
攻
擊
;
但
是
，
他
的
密
契
主
義
學
說
，
確
是
深
受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教

義
的
影
響
。
孔
卑
斯

(
ζ﹒
k
p且
本
口
。

s
z
m
)在
他
那
最
有
意
思
的
研
究
裹
，
亦
即
有
關
哲
爾
松
，
與
偽
名

丹
尼
斯
芳
干
的
作
品
和
思
想
關
係
的
研
究
裹
@
|
|
就
在
指
明
八
有
關
丹
尼
斯
論
天
上
聖
品
等
級
問
題
的
認
識

V
(
2早
已
宮
。
ω
口
句
。
門
。
已
完
全
自
〈
O
門
g
g

。
口
冒
出
兮
n
s
z
m
立

E
O
S
Z
E
M
H
)的
真
實
性
，
以
及
論

證
這
件
作
品
，
應
該
比
第
一
本
講
稿
更
早
，
先
於
哲
爾
松
的
〈
著
作

V
(
O
U
O
3
)中
反
對
「
浮
誇
性
的
好
奇

」
i
|
1
，
使
澄
清
，
哲
爾
松
絕
不
單
單
是
一
個
「
唯
名
論
者
」
，
以
及
，
他
的
觀
念
也
不
單
單
和
他
的
「
老
師

」
彼
得
﹒
達
利

(
3
宮
門
已
﹒
〉
口-
F
二
二
五
O
|
一
四
二
0
年
)
的
若
干
觀
念
一
樣
。
事
實
上
，
如
同
孔
卑
斯

已
指
明
的
，
哲
爾
松
向
偽
名
丹
尼
斯
抄
襲
來
的
，
不
僅
是
一
種
術
語
的
兵
工
廠
，
而
且
，
也
是
有
關
「
返
同
」

的
重
要
學
說
。
創
造
會
源
自
於
神
，
而
且
，
同
歸
於
神
。
這
種
歸
返
，
是
怎
樣
實
現
的
呢
?
亦
即
靠
著
履
行
那

些
適
合
它
的
行
為
的
各
種
本
性
。
哲
爾
松
(
在
他
的
八
聖
朱
彼
特
日
談
話
〉
的
自
昌
。
也
O
E
o

古
已
ω
S
E
E

-
長
)
說
，
嚴
格
的
說
，
問
到
神
那
裹
的
，
抵
是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可
是
，
波
埃
秋
士
曾
經
說
過
，
萬
物
都
問
到

他
們
的
起
源
、
或
一
兀
始
那
一
哀
。
不
過
，
有
關
哲
爾
松
的
「
返
問
」
學
說
的
重
要
點
卸
是
，
他
對
下
述
事
實
的
強



思辨的密契主義

調
•• 

它
並
非
意
指
，
在
存
有
學
上
，
受
造
物
將
與
神
併
合
。
當
他
把
偽
名
丹
尼
斯
，
當
成
是
保
祿(
2
.
E
Z
C

的
一
個
私
淑
門
生
時
，
他
是
確
信•• 

丹
尼
斯
的
學
說
，
可
非
常
的
「
釋
當
」
。
不
過
i
l

了
解
有
人
可
能
會
誤

解
它
時
|
|
，
他
卸
認
為
，
神
學
家
必
讀
闡
明
亞
略
巴
吉
特
(
〉
『

g
u
m
m
x品的
真
實
意
涵
;
而
且
，
他
本

人
也
利
用
維
克
多
的
休
斯
(
出
口
m
F
。
峙
的
?
〈
古
阱
。
門
)
與
大
亞
爾
伯
的
作
品
。
由
此
，
便
產
生
這
兩
個
相
關

的
，
而
且
重
要
的
論
點
。
第
一
，
哲
爾
松
絕
未
譴
責
、
或
駁
斥
這
種
士
林
哲
學
派
的
神
學
;
他
認
為
，
這
種
神

學
對
正
確
詮
釋
聖
盔
、
教
欠
，
以
及
保
祿
鬥
徒
的
思
想
，
可
十
好
的
必
要
。
第
二
，
當
他
攻
擊
呂
斯
布
魯
克
時

，
他
攻
擊
的
，
並
不
是
後
者
提
出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教
羲
;
而
是
認
為
後
者
誤
解
與
曲
解
了
那
項
學
說
。
當
然
，

我
們
知
道
，
偽
名
丹
尼
斯
不
是
保
祿
的
一
個
門
徒
，
而
且
，
他
不
嫌
詞
費
的
提
述
普
洛
克
路
斯
;
不
過
，
問
題

卸
是.• 

哲
爾
松
曾
詮
釋
偽
名
丹
尼
斯
，
好
像
他
並
不
是
一
個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一
般
。
這
巴
解
釋
，
他
是
怎
接
能

夠
同
時
表
示
，
他
對
柏
拉
圖
崇
拜
者
一
種
顯
著
的
敵
意
，
以
及
對
偽
名
丹
尼
斯
一
種
明
顯
的
偏
愛
。

第十二章

哲
爾
松
曾
接
納
偏
名
丹
尼
斯
所
提
出
有
關
神
學
的
三
重
區
分

•• 

符
號
神
學
、
適
當
意
義
上
的
神
學
，
以
及

密
契
神
學
。
在
彼
那
艾
德
的
〈
心
靈
走
向
神
的
途
徑
V
的
書
裹
，
便
可
找
到
這
三
重
的
區
分
;
@
木
過
，
哲
爾

松
似
乎
巳
從
偽
名
丹
尼
斯
若
干
的
作
品
，
而
非
波
那
文
德
的
得
到
這
種
區
分
;
至
少
，
他
曾
查
閱
前
者
的
作
品

，
而
且
，
把
他
當
成
他
的
權
威
來
引
證
。
他
說
，
密
契
神
學
，
是
有
關
神
的
實
驗
知
識
﹒
'
是
愛
而
不
是
抽
象
思

辨
的
知
性
，
靠
若
這
種
知
識
就
能
夠
發
生
作
用
;
可
是
，
它
也
包
涵
最
高
知
性
的
功
能
。
「
純
一
的
領
悟
」
(

凹D
E
E
m
o旦
古
巴
呂
立
頁
)
與
「
辛
得
拉
希
」
、
或
最
高
的
情
思
力
，
在
密
契
經
驗
中
是
有
果
拔
的
;
這
種

經
驗
，
並
不
是
要
棄
絕
靈
魂
若
干
至
高
的
能
力
，
而
是
這
些
能
力
的
一
種
實
現
。
密
契
的
聯
合
，
影
響
了
靈
魂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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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根
基
;
不
過
，
這
種
聯
合
卸
不
把
人
的
位
格
性
解
消
在
「
神
性
」
襄
面
。
密
契
神
學i|

至
少
，
如
果
可
把

它
理
解
成
密
契
主
義
本
身
，
而
不
是
宿
關
密
契
主
義
的
理
論
l
l
'

是
神
學
的
極
盞
，
;
因
為
，
它
最
雕
近
真
稿

的
享
見
﹒
'
這
種
真
一
繭
的
享
見
，
是
靈
魂
的
最
後
歸
宿
。

在
哲
爾
松
的
思
想
裹
，
這
三
重
區
分
的
存
在
，
當
有
助
於
澄
清

•• 

當
他
強
調
密
契
神
學
的
優
位
性
時
，
均

未
駁
斥
普
遍
意
義
上
的
神
學
;
他
也
沒
有
駁
斥
哲
學
。
不
管
他
的
心
思
方
向
，
是
否
已
導
使
他
棄
絕
密
契
神
學

以
外
的
所
有
事
物
，
如
果
不
是
為
了
偽
名
丹
尼
斯
、
波
那
丈
德
與
亞
爾
伯
的
韓
故
，
則
是
另
一
個
不
很
有
益
的

問
題
a

他
當
然
已
強
調
聖
經
與
眾
教
父
的
教
義
;
而
且
，
他
當
然
也
認
為
，
神
學
家
都
會
很
順
利
的
多
注
觀
一

些
的
來
源
。
此
外
，
他
當
然
也
認
為
，
受
來
自
可
疑
哲
學
家
們
不
當
輸
入
品
的
污
染
的
思
辨
神
學
，
只
會
助
長

狂
傲
與
浮
誇
的
好
奇
;
不
過
，
下
述
的
指
稱
，
卸
是
沒
有
實
在
的
證
攘

•. 

他
要
不
是
駁
斥
了
所
有
士
林
哲
學
有

關
聖
經
與
早
期
教
父
的
教
義
的
發
展
，
就
是
他
已
棄
絕
一
種
已
經
揉
取
它
應
有
的
若
干
限
制
的
哲
學
。
就
某
些

方
面
而
言
，
哲
爾
松
在
中
世
紀
末
期
裹
，
是
思
辨
的
密
契
主
義
運
動
中
，
一
個
最
有
意
思
的
代
表
。
他
向
我
們

指
出
，
企
求
對
治
這
時
期
的
若
干
惡
行
，
以
及
拓
探
人
類
的
宗
教
生
命
，
基
始
上
，
使
啟
姐
了
這
個
運
動
;
它

絕
非
抵
是
對
唯
名
論
者
的
懷
疑
主
義
，
在
作
一
種
激
烈
的
反
對
。
至
於
就
哲
爾
松
本
人
的
唯
名
論
而
論
，
這

按
說
便
是
比
較
真
實
的•• 

他
為
了
要
促
成
他
自
己
的
基
本
目
標
，
使
揉
納
而
且
利
用
某
些
一
唯
名
論
者
的
立
場
;

而
並
不
是
他
就
是
一
個
唯
名
論
者
。
如
果
說
，
哲
爾
松
是
一
個
唯
名
論
學
派
的
哲
學
家
，
同
時
，
碰
巧
文
是
一

個
密
契
主
羲
者
;
那
麼
，
就
會
對
他
的
若
干
目
標
，
他
的
理
論
立
場
，
以
及
他
的
精
神
，
產
生
一
種
錯
誤
的
印

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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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章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復
興

義
大
利
的
文
藝
技
興
|
|
北
方
的
文
藝
在
典
|
i
t
柏
拉
園
主
義
的
技
興
。

柏拉圖主義的復興

文
藝
復
興
的
第
一
個
面
貌
，
是
始
於
義
大
利
而
傳
至
北
歐
的
人
文
主
義
的
面
貌
。
不
過
，
如
果
指
說
文
藝

復
興
，
像
是
一
個
歷
史
階
段
，
亦
即
有
何
等
清
楚
的
時
間
期
限
，
使
人
能
夠
提
出
它
的
始
末
的
確
切
日
期
，
卸

應
該
是
荒
謬
的
。
只
是
文
藝
復
興
意
指
、
或
已
蘊
搞
一
種
文
學
的
再
生
，
以
及
熱
愛
古
典
學
問
與
風
尚
，
有
人

就
能
夠
說
，
它
是
始
自
十
二
世
紀
初
;
例
如
，
若
望
﹒
撒
里
斯
布
(
甘
冒
口
。
峙
的
白
口
ω
宮

3
)

早
就
指
明
，

拉
丁
作
風
的
野
蠻
性
;
那
個
世
紀
，
也
能
夠
君
到
一
星
爾
特
學
派
(
丹
穹
的
仿
古
巴
。
同n
g
z
z
m
)
的
人
文
人
王

山
品
。
說
真
的
，
十
三
世
紀
的
偉
大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
都
比
較
關
切
過
去
說
過
「
什
麼
」
(
還
廿
注
)
與
述
句

的
正
確
性
，
而
較
不
關
切
文
學
風
格
與
措
辭
的
雅
緻
。
不
過
，
不
應
該
忘
記
的
均
是
，
一
個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
就
能
夠
撰
述
引
人
囑
目
優
美
的
學
詩
;
而
且
，
在
這
同
一
時
期
，
鄧
﹒
斯
考
特
曾
一
直
構
作
幾
分
誇
犬
與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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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體
的
評
論
，
但
丁
也
創
造
出
一
種
義
大
利
語
言
上
最
偉
大
的
成
就
。
但
丁
(
一
二
六
五
l

二
二
一
二
年
)
當

然
是
從
一
個
中
世
紀
人
士
的
立
場
來
寫
作
，
不
過
，
我
們
封
在
但
丁
去
世
的
同
一
世
紀
，
亦
即
十
四
世
紀
，
發

現
佩
脫
拉
克
(
胃
口
向
皂
，
一
三
O
四
i

七
四
年
)
本
人
，
不
僅
嫌
斥
亞
旦
斯
多
德
辯
證
法
的
流
佈
'
並
且
促

進
古
典
的
，
尤
其
是
西
塞
羅
風
格
的
復
興
，
而
且
，
也
透
過
他
本
國
的
商
績
詩
體
，
催
促
人
文
主
義
的
個
人

主
義
精
神
的
成
長
。
薄
伽
丘
(
因
S
S
R
Z
'

二
一
一
一
三1|
七
五
年
)
也
屬
於
第
十
四
世
紀
;
而
且
，
在
本
世

紀
末
，
亦
即
一
三
九
六
年
，
西
芳
第
一
位
真
正
的
古
典
希
臘
文
教
師
壘
紐
﹒
克
制
索
羅
拉
斯
(
宮

8
5

日

n
F
門
古
巴
白
白
，
死
於
一
囚
一
五
年
)
，
便
已
開
始
在
弱
冷
翠
(
2。
5

日

0
)講
學
。

義
大
利
的
若
干
政
治
條
件
，
極
有
剩
於
人
文
主
義
的
文
藝
復
興
的
成
長
。
因
為
，
主
侯
、
公
爵
與
教
會
贊

助
者
，
都
能
夠
把
一
大
筆
的
金
錢
，
花
費
在
蒐
購
與
拷
貝
抄
本
，
以
及
建
立
若
干
圖
書
館
上
;
而
且
，
在
北
歐

均
可
感
到
文
藝
復
興
時
，
希
臘
與
拉
丁
古
典
文
獻
的
大
部
分
已
經
被
人
發
現
並
廣
為
傳
佈
了
。
不
過
，
義
大
利

的
文
藝
復
興
，
絕
非
侷
限
在
若
干
原
典
的
發
現
與
散
播
上
。
一
個
最
重
要
的
特
徵
就
是.. 

一
種
嶄
新
的
教
育
風

格
與
理
念
的
興
起
，
代
表
人
物
右

•• 

維
多
利
諾
(
5
早
已
戶
口
。
也
"
司
已
可
少
一
三
七
八
|
一
四
四
六
年
)
與

瓜
利
諾

(
m
c
m門
戶
口
。
。
同
〈
倚
門
。
口
"
，
一
三
七

O
l

一
囚
六
0
年
)
等
這
些
教
師
。
人
文
主
義
的
教
育
理
念
，

其
理
想
是
使
人
的
個
性
達
到
完
全
的
發
展
。
古
代
的
文
學
，
公
認
是
教
育
的
主
要
手
段
;
不
過
，
它
卸
未
忽
視

道
德
訓
練
，
性
格
發
展
，
生
理
發
展
，
以
及
審
美
意
識
的
喚
醒
。
它
也
未
把
自
由
教
育
的
理
念
，
當
成
在
任
何

﹒
方
面
會
抵
觸
對
基
督
宗
教
的
接
納
與
實
踐
。
。
然
而
，
這
是
典
型
的
人
文
主
義
的
理
念
。
實
際
上
，
義
大
利
的

文
藝
復
興
，
在
某
個
程
度
上
，
已
關
聯
到
一
種
道
德
的
、
或
超
道
德
的
個
人
主
義
的
成
長
，
以
及
對
名
譽
的
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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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
反
而
，
在
文
藝
復
興
期
較
後
來
的
階
段
裹
，
古
典
文
學
的
流
行
，
卸
已
退
化
成
「
西
舉
羅
主
義
」
;
這
意

指
•• 

西
塞
羅
的
橫
行
，
已
取
代
了
一
直
里
斯
多
德
。
這
種
交
換
，
幾
乎
不
是
一
種
比
較
美
好
的
改
變
。
此
外
，
正

當
像
維
多
利
諾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是
一
個
篤
信
的
與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時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許
多
人
物
，
都
已
受

到
一
種
懷
疑
主
義
精
神
的
影
響
。
反
而
，
輕
親
正
達
到
顛
祟
狀
態
的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的
若
干
成
就
，
應
該
是

可
笑
的
;
其
它
的
方
面
，
則
是
有
先
前
文
化
面
的
解
體
，
而
不
是
豐
碩
的
徵
兆
。
而
且
，
在
一
種
靠
神
學
與
哲

學
敢
育
所
助
長
的
較
廣
泛
的
見
解
上
，
「
西
塞
羅
主
義
」
的
退
化
芳
面
，
也
沒
有
作
出
任
何
改
善
。

-
一

柏拉圖主義的裝與

在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期
間
，
自
我
發
展
與
自
我
教
化
的
觀
念
，
都
共
有
很
顯
著
的
特
徵
;
它
在
社
會
與
道

德
改
革
的
理
念
並
非
很
明
顯
的
意
羲
下
，
大
部
分
，
只
是
一
種
個
人
主
義
的
運
動
。
在
外
觀
上
，
有
些
人
文
主

義
者
都
是
「
異
教
徒
」
o

改
革
的
理
念
，
在
它
一
旦
出
現
時
，
卸
不
是
源
自
這
樣
的
文
藝
復
興
;
亦
即

•• 

主
要

是
兵
者
文
化
的
、
審
美
的
與
文
學
的
特
質
。
然
而
，
在
北
歐
，
文
學
的
文
復
藝
興
，
卸
與
實
現
道
德
和
社
會
改

革
的
若
干
努
力
聯
袂
合
作
，
而
且
，
也
較
為
強
調
普
及
教
育
。
北
方
的
文
藝
復
興
，
多
缺
少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的
顯
赫
氣
象
;
而
且
，
在
特
質
上
，
也
較
少
具
有
「
高
雅
的
氣
派
」
。
不
過
，
顯
然
的
，
它
部
與
芳
干
宗
教
與

道
德
的
目
的
較
有
關
聯
，
而
且
，
在
比
義
大
利
的
運
動
較
慢
興
起
的
情
況
下
，
卸
傾
向
於
併
合
宗
教
改
草
;
條

件
是
，
至
少
，
這
「
宗
教
改
革
」
，
要
以
一
種
非
常
廣
泛
的
意
義
，
而
不
是
抵
以
一
種
宗
教
派
別
的
意
議
來
理

解
。
不
過
，
儘
管
這
兩
種
運
動
，
都
有
它
們
特
別
堅
強
的
論
點
，
但
是
，
這
兩
種
運
動
，
在
本
久
以
後
，
卸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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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
喪
失
它
們
原
先
的
感
召
力

•• 

義
大
利
的
運
動
，
退
化
成
「
西
塞
羅
主
義
」
;
北
方
的
運
動
，
則
傾
向
賣
弄
博

學
與
「
文
法
主
義
」
'
亦
即
脫
離
對
古
典
文
學
典
文
化
若
干
人
文
主
義
切
面
的
生
動
的
品
鑑
。

在
這
些
關
聯
於
北
歐
文
藝
復
興
的
學
者
當
中
，
有
人
或
許
會
提
到
魯
道
夫
﹒
亞
格
里
可
拉
(
同
泣
。
=

〉
閥
門
戶
口
。
戶
"
，
一
四
四
三
|
八
五
年
)
、
黑
吉
烏
斯
(
目
。
閥
門

5

，
一
四
二
O
|
九
五
年
)
|
|
他
做
過
共
生
兄

弟
會
(
忌
。
因
B
S
Z

口
。
叫
苦
。
口
。
s
s

。
口
已
峙
。
)
在
十
四
世
紀
時
，
於
德
威
特
爾
(
口2
3

宮
門
)
創
建

的
一
所
學
校
的
校
長
|
|
，
以
及
雅
各
﹒
威
姆
弗
林

Q
R
喜
若
戶

B
u
r
-
E間
，
一
四
五
O
|
一
五
二
八
年
)

;
曾
使
海
德
堡
大
學
成
為
西
德
人
文
主
義
的
中
心
。
不
過
，
北
方
文
藝
復
興
期
最
偉
大
的
人
物
，
卸
是
埃
拉
斯

木
(
開
『S
B
g
'

一
四
六
七
!
一
五
三
六
年
)
;
他
提
升
對
希
臘
與
拉
丁
文
學
，
包
括
聖
經
與
若
干
教
父
作
品

在
內
的
研
究
，
並
且
，
大
力
推
動
人
文
教
育
的
發
展
。
在
英
國
，
則
有
許
多
教
會
人
士
，
像
韋
恩
弗
利
特
的
威

廉
(
司
已
Z
m
臣
。
同
若
是
民
古
話
，
大
約
一
一
一
一
九
五
|
一
四
八
六
年
)
，
若
望
﹒
費
謝
(
的
同
-
M
。
言
叮
叮
叮
倚
門

，
一
四
五
九
!
一
五
三
五
年
)
l
l
l他
曾
把
埃
拉
斯
木
，
帶
到
劍
橋
去
|
|
，
若
望
﹒
古
里
特
已
。
z
n

旦
旦

，
大
約
一
四
六
七
i

一
五
一
九
年
)
i
i
他
在
一
五
一
二
年
，
創
建
了
聖
保
融
學
校
|
|
，
以
及
多
瑪
斯
﹒
林

納
克
(
斗
Z
B
S

巳
g
n

話
，
大
約
一
四
六
O
l
一
五
二
四
年
)
，
以
及
像
多
瑪
斯
﹒
誤
爾
(
皆
-
4
g
s
g

Z
R
O
-
-四
七
八
!
一
五
三
五
年
)
這
一
些
平
信
徒
。
溫
徹
斯
特
學
院
(
司
古
白
宮
泣
。
門
口
。
口
。
隅
。
)
是
在
一

三
八
二
年
創
立
的
，
而
伊
頓
(
盟
。
口
)
，
則
在
一
四
四
0
年
。

這
些
改
革
者
，
都
強
調
教
育
的
需
要
;
不
過
，
他
們
卸
受
若
干
宗
教
動
機
，
而
非
熱
愛
這
一
類
人
文
主
義

理
念
的
引
導
。
若
望
﹒
喀
爾
文
(
E
S
O
-
-

口
，
一
五
O
九
i

六
四
年
)
|
|
曾
在
法
國
研
究
人
文
主
義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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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圖主義的復興

，
曾
為
日
內
瓦
(
的
8
2
"
)
若
干
的
學
校
，
起
草
一
種
教
育
的
課
程
;
而
且
，
由
於
他
是
一
該
市
的
宗
教
獨
裁

者
，
所
以
，
他
也
能
夠
把
一
種
教
育
體
系
，
硬
加
在
喀
爾
文
主
義
的
方
針
上
。
不
過
，
在
若
干
著
名
的
大
陸
改

革
者
當
中
，
最
具
有
人
文
主
義
頭
腦
的
，
卸
是
啡
力
普
﹒
梅
郎
克
東
(
可

E
Z
H
V
E巳
g
n
F
岳
。
口
，
一
四
九
七

|
一
五
六
0
年
)
;
他
是
馬
丁
﹒
路
德

(
E
M
H
Z
E
F
E
Y
O門
，
一
四
八
三
l

一
五
四
六
年
)
最
早
的
門
生
。

在
一
五
一
八
年
，
梅
郎
克
東
已
成
為
威
騰
堡
(
君
王
g
g

品
)
大
學
的
希
臘
文
教
授
。
然
而
，
這
些
改
革
者

的
人
文
主
義
，
曾
經
阻
撓
，
而
非
激
勵
嚴
格
的
新
教
若
干
宗
教
教
義
者
，
卸
不
是
它
們
本
人
的
發
現
;
它
乃
是

源
自
義
大
利
文
復
藝
典
的
原
動
力
。
而
且
，
在
反
宗
教
改
革
(
口
。
g
z
?

同
丘
。
門
自
己
古
口
)
中
，
人
文
主
義

的
理
念
，
在
耶
穌
會
(
丹
穹
的
。
丘
。
屯
。
同H
o
m
5
)已
開
展
的
教
育
系
統
一
裹
，
也
是
很
傑
出
的
。
耶
穌
會
是

在
一
五
四
0
年
創
建
的
，
並
且
，
在
一
直
九
九
年
，
創
立
了
具
有
一
種
明
確
形
式
的
「
學
問
法
規
」
(
同
丘
吉

∞
古
已
戶
。
門
口
自
)
。

一--

章一
二

十第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人
文
主
義
面
貌
，
由
於
對
希
臘
與
羅
馬
文
學
產
生
了
興
趣
與
熱
衷
;
因
此
，
就
很
自
然
激

起
各
樣
形
式
的
古
代
哲
學
的
復
興
。
在
這
些
已
復
興
的
哲
學
之
中
，
最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一
種
，
就
是
柏
拉
圖
主

義
，
或
者
較
精
確
的
說
，
就
是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在
義
大
利
，
有
關
柏
拉
圖
研
究
最
引
人
囑
目
的
中
心
，
便
是

弱
冷
翠
的
柏
拉
圖
學
院

(
5
。

E
E
S

戶
口
〉
g

母
B
M
Y
旦
旦
。

B
D
n
0
)
，
這
是
柯
細
摩
﹒
德
米
底
基
(

們
。
旦
旦
。
已
0
.
旦
旦
在
)
，
在
讀
治
﹒
葛
密
斯
都
斯
﹒
布
列
道
(
的
。
。
品
。
的
。

E
Z
E

曲
直
丘
吉
口
，
死
於
一
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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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四
年
〉
的
影
響
下
所
創
立
的
;
布
列
通
在
一
四
三
八
年
，
便
從
拜
占
庭
抵
達
了
義
犬
利
。
布
列
通
是
一
個
柏

拉
圖
、
占
的
引
新
拍
挂
聞
傳
統
忠
誠
的
支
持
者
，
而
且
，
他
曾
用
希
臘
文
，
摟
寫
一
本
有
關
柏
拉
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之
間
的
差
異
的
作
品
。
他
的
主
要
作
品
l
i

其
中
，
己
遺
留
下
來
的
，
只
有
若
干
部
份
|
|
'
是
他
的
八

法
律
集
〉
(
忌
h
h
S
S
可
Y
E
J
S
T
V
e
一
個
和
他
有
親
戚
關
係
的
人
，
是
若
望
﹒
亞
基
洛
普
羅
斯

Q
。
言

〉
品
可
忌
。
C
H
g
'
死
於
一
四
八
六
年
)
;
民
從
一
四
五
六
年
在
讀
冷
翠
擁
有
希
臘
文
的
教
席
。
一
四
七
一
年

他
離
開
前
往
羅
馬
，
亦
即
他
把
洛
依
西
林
(
月

2

岳
出
口
)
，
列
為
他
的
門
生
的
所
在
。
有
人
也
一
定
會
提
到
，

退
比
紙
德
的
若
望
﹒
比
沙
里
晶
己
。
Y
D
回
g
g
z

。
口
已
斗

B
E
S

口
已
，
一
三
九
五
|
一
四
七
三
年
)
，
氏
和

布
列
通
，
從
拜
占
庭
一
同
被
派
去
參
加
弱
冷
翠
的
大
公
會
議

(
5
0
《U
S
E
-
-
旦
旦
。

B
E

巾
，
一
四
三
八
l

四
五
年
)
。
他
在
會
議
期
間
，
會
努
力
促
成
東
芳
教
會
與
羅
馬
的
和
解
。
身
為
一
個
紅
衣
主
教
的
比
沙
里
昂
，

在
其
它
的
作
品
當
中
，
會
編
集
一
本
八
對
柏
拉
圖
誣
告
的
平
反
V
(
k
p
m
-
3
3
5
們
已
C
B

口

E
Z
Z
B
E
m
Z
E
ω

)
;
氏
在
這
本
作
品
裹
，
曾
衛
護
布
列
通
與
柏
拉
圖
主
義
，
而
駁
斥
退
比
缺
德
的
喬
治
。
後
者
，
曾
撰
寫
一
本

八
亞
里
一
斯
多
德
與
柏
拉
圍
之
比
較V
(
的
。
自
。
"
旦
旦
。
〉
且
已
。
阱
。

-
Z
丘
旦
丘
。
巴

ω
)
，
以
敬
答
布
列
通
。

有
下
述
想
法
，
是
一
定
不
可
以
的

•• 

這
些
抽
泣
圖
主
義
者
，
都
是
堅
強
恨
惡
士
林
哲
學
的
人
。
若
望
﹒
亞

基
洛
普
羅
斯
會
把
多
瑪
斯
﹒
阿
奎
內
的
八
論
存
有
與
本
質
〉
(
口
。
g
z
z
z
z

丘
吉
)
，
翻
譯
成
希
臘
文

;
而
且
，
比
沙
里
品
，
也
對
這
位
「
天
使
博
士
」
寄
于
一
種
最
大
的
敬
意
。
對
這
些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來
說
，
他

們
無
意
以

-
e個
哲
學
家
去
對
抗
另
一
個
哲
學
家
，
以
柏
拉
圖
去
對
抗
亞
軍
斯
多
德
，
而
是
想
重
振
使
一
種
柏
拉

圖
的
，
甚
讀
新
柏
拉
圖
對
實
在
界
的
觀
點
，
使
它
本
身
會
結
合
古
代
異
教
之
有
價
值
的
成
份
，
同
時
，
卸
也
是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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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馬西剎奧﹒費啟i各Marsilius Ficinus 像〉

生是尤基
命他其督

的們會宗
復曾訴教

甦在諾的

，里柏成
或面拉份
一探圖的
種直主觀
改到義點
革的者。
。自，它
而然而是

且主且新
益，一義 , 柏
去傾這拉
』向些圖
益。柏主
對布拉義
列圓的

柏
斗L 通主宗
圖為義教
斗了者面
磊復在'
的興亞以
早柏里及
氯拉斯它
圖多有

'的德、關
曾傳主美

導統義與
使，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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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認的型， :能，神義是過里多與的這
興為輿論而柏性曾、精他份品德國事種
界，趣，亞拉，鼓造神，所 I '的家物哲
，人。屋里圖而舞德，認|也攻一，學
困丈柏生斯肯不值與以定;認擊種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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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
收
了
以
「
人
」
為
小
宇
宙
，
為
精
神
與
物
質
之
間
存
有
學
的
結
合
點
這
一
種
學
說
，
而
寶
路
上
會
有
極
大
的

搏
益
。

第三卷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運
動
最
著
名
的
學
者
之
一
，
是
馬
西
利
奧
﹒
費
啟
諾
(
吉
凶
『
m
E
S
E
n

戶
口
臣
，
一
四
一
一
一

三
l
l

一
四
九
九
年
。
)
他
年
輕
的
時
候
，
曾
寫
過
兩
本
作
品
〈
論
哲
學
頌
揚

V
(
已
m
Z
E
F
S
Z

口
g
c

℃
E

F
E
0
)
，
以
及
八
柏
拉
圖
的
學
術
〉
Q
S
Z
古
巴
。
口
g
z
m
古
巴
g

。
)
;
而
且
，
這
兩
本
書
，
是
在
一
四
五
七

年
繼
八
論
神
的
愛
〉
(
口
。
ω
臣
。

B
E

〈
言
。
)
與
八
論
快
樂
書
V
Q
K
F
Z
m
凶
。
g
-
z
Z
E
O
)之
後
發
表
的

。
不
過
，
在
一
四
五
八
年
，
他
父
親
卸
把
他
送
到
波
洛
格
納
(
因
已
。
它
也
)
去
習
醫
。
然
而
，
柯
細
摩
﹒
德
米

底
基
卸
把
他
吽
岡
弱
冷
翠
，
並
且
，
要
他
教
授
希
臘
文
。
在
一
四
六
二
年
，
馬
西
利
奧
門
霄
達
譯
奧
爾
菲
教
涯
的

詩
歌

(
0名
F
戶
口
出
明5
2
)
;
而
且
，
在
以
後
的
數
年
里
，
他
也
在
柯
細
摩
的
要
求
下
，
翻
譯
了
柏
拉
圖
的
「

對
話
錄
」
與
「
書
信
」
'
和
黑
爾
梅
﹒
翠
斯
米
吉
斯
都
(
白
白

B
S

吋
立
ω
臣
。

m
E
Z
ω
)的
作
品
，
楊
布
利
各

(
E
B
E古
吉

ω
)
的
八
論
畢
達
哥
拉
斯
學
派

V
(
口
。
的
。
且
也
可
Z
E
m
。

z
n
m
)，
史
密
爾
納
的
德
奧
(
、
旱
。
。

。
峙
的
自
1
5
)
的
八
數
學
V
(
E
E
E
B
M
M片
戶
口
創
)
，
以
及
其
他
人
若
干
的
著
作
。
在
一
四
六
九
年
，
他
已
發

表
他
對
柏
拉
圖
的
八
饗
宴
篇
〉
(
∞
明
白
℃
g
E
S
)
的
註
釋
，
以
及
有
關
八
菲
勒
布
斯
篇
〉
(
叮
叮
戶
。
σ
5
)
、

〈
巴
且
要
尼
德
斯
篇
〉
(
M
V
R
B
g
E
2
)與
〈
越
美
吾
斯
篇
〉

(
2
B
S
C
m
)若
干
註
釋
的
第
一
版
。
在
一
四

七
四
年
，
他
也
出
版
他
的
八
論
基
督
宗
教
〉
(
巳
∞
B
Z
E
O口
o
n
z
z
丘
吉
5
)

，
以
及
他
最
重
要
的
哲
學
作

品.. 

〈
柏
拉
圖
神
學
V
(
吋
信
已
。
但ω
可
E
Z
E
S
)

。
在
下
一
年
一
裊
，
他
又
出
版
有
關
〈
費
得
魯
斯
篇
(
雄

辯
術
)
V
(
可
宮
旦
旦

ω
)
，
以
及
〈
饗
宴
篇
V
的
註
釋
的
第
二
版
。
有
關
柏
羅
丁
的
〈
九
論
〉
(
開
口
口
內
心
全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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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翻
譯
與
註
釋
，
則
在
一
四
八
五
年
與
一
四
八
六
年
出
版
;
而
且
，
在
一
四
八
九
年
，
則
有
馬
西
利
奧
的
最

後
一
部
作
品
.. 

八
論
三
類
生
命
V
(

已
∞
可
芳
:
旦
旦
帥
"
)
。
馬
西
利
奧
是
一
個
不
眠
不
休
的
工
作
者

.• 

他
在

譯
述
時
，
主
要
目
標
是
專
注
原
典
字
面
的
真
實
性
。
他
即
使
有
的
時
候
，
會
在
譯
述
上
犯
了
若
干
錯
誤
，
但
是

，
無
疑
的
，
他
卸
己
帶
給
他
那
時
代
的
人
不
少
的
益
處
@
。

馬
西
科
奧
﹒
費
啟
諾
在
四
十
歲
時
，
成
為
一
名
神
父
;
而
且
，
他
也
夢
想
藉
若
柏
拉
圖
哲
學
，
把
無
神
論

者
與
懷
疑
論
者
帶
到
基
督
面
前
。
他
在
他
對
八
費
得
魯
斯
篇
〉
的
註
釋
里
，
就
指
稱•. 

柏
拉
圖
說
的
愛
與
保
祿

講
的
愛
，
就
是
同
一
樣
東
西
;
也
就
是
，
對
絕
對
「
美
」
的
愛
，
亦
即
對
神
的
愛
。
神
既
是
絕
對
「
美
」
，
也

是
絕
對
「
善
」
;
而
且
，
就
這
個
論
題
，
柏
拉
圖
與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觀
點
，
是
一
致
的
。
再
者
，
當
柏
拉
園
主

張
，
我
們
由
於
君
到
它
們
若
干
塵
世
的
與
物
質
的
模
仿
品
，
而
「
想
起
」
永
恆
的
對
象
(
亦
即
理
型
)
時
，
他

難
道
不
是
和
保
祿
一
樣
在
說
相
同
的
事
物
;
保
祿
指
稱
，
我
們
靠
著
受
造
物
，
便
能
理
解
屬
神
的
不
可
見
的
事

物
?
在
人
柏
拉
圖
神
學
〉
裹
，
接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精
神
，
便
把
宇
宙
描
述
成
一
個
既
圓
融
、
叉
美
妙
的
體
系

，
亦
即
是
由
存
有
的
若
干
等
級
，
從
若
干
有
形
的
事
物
，
往
上
延
伸
至
神
，
絕
對
的
「
合
一
」
、
或
「
太
一
」

所
組
成
的
。
它
把
人
的
地
位
，
強
調
成
精
神
與
物
質
之
間
的
聯
合
;
而
且
，
儘
管
馬
西
利
奧
也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想
成
和
柏
拉
圖
主
義
一
攘
，
是
源
自
同
攘
的
哲
學
傳
統
與
靈
感
;
但
是
，
身
為
基
督
徒
兼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的
他
，
邦
堅
決
主
張
人
靈
魂
的
不
朽
與
神
的
工
作
。
他
自
然
採
用
了
奧
古
斯
丁
若
干
主
導
的
觀
念
，
而
且
，

在
一
種
奧
古
斯
丁
主
義
的
意
義
上
，
去
展
述
柏
拉
圖
的
理
型
(
或
說
得
好
一
點
.. 

形
相
)
理
論
，
以
及
堅
決
主

張
「
光
照
」
學
說
。
除
非
完
全
靠
著
神
，
亦
即
靈
魂
之
光
，
否
則
，
我
們
便
一
無
所
得
。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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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馬
西
科
奧
的
哲
學
里
，
就
如
同
在
像
布
列
過
這
些
其
他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的
哲
學
里
，
已
出
現
一
種
極

其
顯
著
的
揉
合
成
份
。
不
僅
柏
拉
園
、
柏
羅
丁
、
楊
布
利
各
與
普
洛
克
路
斯
，
他
們
的
思
想
都
綜
合
了
若
望
、

保
祿
與
吳
古
斯
丁
的
見
解
，
連
黑
爾
梅
﹒
翠
斯
米
吉
斯
都
@
與
其
他
的
異
教
徒
人
物
，
都
使
他
們
的
出
現
，
成

為
這
種
精
神
運
動
的
信
差
;
這
種
運
動
，
是
源
自
美
的
一
種
原
初
的
啟
示
，
以
及
和
諧
的
、
有
秩
序
的
與
有
等

級
的
實
在
界
體
系
。
馬
西
利
奧
﹒
費
啟
諾
和
義
大
利
文
藝
復
興
期
其
他
的
基
督
徒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一
樣
，
在
一

種
極
廣
泛
的
意
義
上
，
個
人
不
僅
耽
迷
於
柏
拉
圖
主
義
，
而
且
也
認
為
，
那
些
已
和
基
督
宗
教
疏
離
的
知
識
份

子
，
都
可
以
靠
著
使
他
們
認
定
柏
拉
圖
主
義
乃
是
神
的
啟
示
上
的
一
個
階
段
，
而
把
他
們
帶
同
到
基
督
宗
教
那

襄
。
換
句
話
說
，
在
古
典
思
想
的
美
這
一
芳
面
，
和
基
督
宗
教
那
一
方
面
之
間
，
是
不
需
要
有
選
擇
的
;
人
們

能
夠
享
用
這
兩
者
的
。
然
而
，
如
果
有
人
成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一
種
犧
牲
品
，
如
同
那
些
以
亞
里
斯
多

德
反
對
柏
拉
圓
的
人
!
|
亦
即

•. 

以
一
種
自
然
主
義
的
意
義
，
去
理
解
柏
拉
圖
，
並
且
，
否
認
人
靈
魂
的
不
朽

l
l

所
詮
釋
的
一
般
;
那
麼
，
他
就
無
法
享
用
柏
拉
圖
暨
基
督
宗
教
的
遺
產
。

馬
西
利
奧
﹒
費
啟
諾
影
響
圈
中
最
有
名
的
人
物
，
可
能
就
是
若
望
﹒
比
各
﹒
的
拉
﹒
彌
郎
多
拉
(
』
。
}
g

E
g

內H
O
-
-
"古
叩
門
呂
已
。
】
凶
，
一
四
六
三
|
九
四
年
)
。
若
望
擁
有
關
於
希
臘
文
與
希
伯
萊
文
的
知
識
，
而
且

，
當
他
二
十
四
歲
時
，
便
打
算
在
羅
馬
衛
護
九
百
條
命
題
，
以
辯
駁
全
體
來
人
;
他
的
目
標
，
乃
是
顯
示

•• 

希

臘
主
義
與
共
有
猶
太
密
契
哲
學
形
式
的
猶
太
主
義
，
都
能
夠
綜
合
在
一
種
柏
拉
圖
暨
基
督
宗
教
的
體
系
里
。
然

而
，
教
會
的
權
威
人
士
，
卸
已
禁
且
這
一
場
辯
論
。
若
望
的
綜
合
主
義
的
傾
向
，
也
在
這
一
本
湊
合
成
的
作
品

(
尚
未
出
版
)•• 

〈
論
柏
拉
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協
和
V
(

口
。
g
p
g

且

E
E
E
S
E
E

〉
立
ω
H
E
m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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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自
我
表
明
了
。

若
望
﹒
比
各
﹒
的
拉
﹒
彌
郎
多
拉
曾
受
到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以
及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
否
性
神
學
」
濃
烈
的

影
響
。
神
就
是
「
太
一
」
;
不
過
，
她
卸
凌
駕
存
有
而
不
是
存
有
(
者
)
。
@
神
在
遺
種
意
義
下
，
亦
即
她
本

身
，
已
包
含
所
有
的
完
美
'
的
確
，
就
是
萬
物
。
不
過
，
柚
卸
用
一
種
超
乎
我
們
的
理
解
難
以
名
狀
的
+
刀
法
，

以
她
不
可
分
割
的
單
一
性
，
包
涵
了
這
一
些
完
美
。
@
對
我
們
來
說
，
神
便
存
在
暗
處
;
在
哲
學
上
，
我
們
是

以
否
定
若
干
受
造
物
完
美
的
極
限
，
來
接
近
她
。
生
命
是
一
種
完
美
;
智
慧
是
另
一
種
完
美
。
請
立
即
想
想
這

些
與
所
有
其
它
的
完
美
的
特
殊
性
和
若
干
限
制
，
以
及
「
留
干
來
的
，
就
是
神
」
吧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用
泛

神
論
的
手
法
來
理
解
的
;
神
就
是
「
太
一
」
'
她
超
越
她
所
創
造
的
世
界
。

世
界
是
一
個
和
諧
的
系
統
，
是
由
隸
屬
不
同
層
次
的
實
在
界
的
存
有
組
成
的
;
而
且
，
若
望
﹒
比
各
﹒
的

拉
﹒
彌
郎
多
拉
，
則
把
神
說
成
，
她
想
要
創
造
某
個
λ
'
讓
他
去
沉
思
這
個
世
界
的
本
性
，
去
鐘
愛
它
的
美
，

以
及
去
讚
美
它
的
偉
大
。
「
因
此
，
(
如
同
梅
瑟
與
迫
美
吾
斯
見
證
的
)
，
萬
物
既
然
已
經
完
成
，
她
最
後
，

使
運
思
，
創
造
了
人
類
。
」
@
不
過
，
神
卸
未
把
人
，
派
定
在
這
宇
宙
中
一
個
回
定
的
與
特
別
的
位
所
，
或
使

他
無
法
違
背
某
一
法
律
。
「
我
把
你
安
置
在
世
界
中
，
因
此
，
你
便
能
夠
更
容
易
君
清
這
世
界
裹
的
一
切
。
我

們
並
不
把
你
造
成
一
個
天
上
的
存
有
，
或
地
上
的
存
有
;
你
既
不
會
朽
壤
，
也
不
會
不
朽
;
用
意
是
:
要
使
你

如
同
自
由
的
與
獨
立
自
主
的
工
匠
，
設
計
你
自
己
，
能
夠
用
你
應
會
喜
愛
的
方
式
，
去
模
鑄
並
且
雕
塑
自
己
。

你
也
可
能
退
化
成
低
等
(
層
次
)
的
事
物
，
亦
即
禽
獸
;
照
你
的
意
志
，
你
也
可
能
重
生
，
成
為
高
等
(
層
次

)
的
事
物
，
t亦
即
神
。
」
@
人
是
個
小
宇
宙
﹒
?
不
過
，
他
擁
有
自
由
的
恩
賜
;
這
種
恩
賜
，
能
使
他
下
降
或

柏拉聞主義的復興第十三章0 .31$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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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弄
。
因
此
，
若
望
敵
視
占
星
家
的
決
定
論
;
他
曾
寫
撰
八
天
文
學
里
第
十
二
書
〉
口
口
也
叩
門
門
已
。
m
E
B

口
σ
Z
M

口
)
，
去
駁
斥
那
些
人
。
此
外
，
他
對
人
的
見
解
，
也
是
一
種
基
督
徒
的
見
解
。
在
這
個
世
界
、
或

宇
宙
中
，
有
三
種
「
世
界
」

•• 

「
禽
獸
與
人
類
同
住
」
的
地
上
世
界
，
「
畫
星
閃
耀
的
」
天
體
世
界
，
以
及
「
眾

天
使
居
住
」
的
超
天
體
世
界
。
不
過
，
經
由
十
字
架
苦
難
的
基
督
，
卸
已
向
人
類
開
啟
了
進
入
超
天
體
世
界
的

路
徑
;
這
條
路
徑
，
甚
至
遇
到
神
本
身
。
@
人
類
是
低
等
創
造
物
的
首
領
與
綜
合
物
，
而
且
，
基
督
是
人
類
種

族
的
首
領
@
。
如
同
神
的
「
道
」
'
她
也
是
「
神
創
造
天
地
的
太
初
」
。
@

若
望
﹒
比
各
﹒
的
拉
﹒
彌
郎
多
拉
在
他
那
本
駁
斥
占
星
家
的
作
品
里
，
曾
提
出
有
關
大
自
然
不
可
思
議
的

構
思
。
只
要
占
星
學
、
的
蘊
一
種
對
大
自
然
和
諧
的
系
統
，
以
及
對
所
有
事
件
相
互
關
聯
的
信
念
;
那
麼
，
不
管

是
真
、
是
假
，
它
就
是
一
種
理
性
的
系
統
。
不
過
，
它
卸
沒
有
合
理
的
根
撮
，
而
且
，
何
況
，
它
也
蘊
涵
下
述

的
信
念
:
每
一
種
塵
世
事
件
，
都
受
到
天
體
的
決
定
;
以
及
這
項
信
念

.. 

凡
是
擁
有
各
種
符
號
知
識
的
人
，
便

能
夠
靠
正
確
使
用
那
些
符
號
，
去
影
響
若
干
的
事
物
。
若
望
反
對
決
定
論
者
對
人
類
若
干
行
為
的
君
法
，
以
及

反
對
相
信
魔
術
。
若
干
事
件
，
都
受
因
果
法
則
的
支
配
;
但
是
應
該
在
世
界
上
不
同
事
物
的
本
性
及
形
成
中
，

去
尋
找
原
因
，
而
不
該
在
星
辰
中
去
找
，
而
且
，
對
符
號
有
一
種
魔
術
般
的
認
識
與
使
用
，
則
是
無
知
的
迷

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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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
有
人
或
許
會
提
到
，
若
望
熱
衷
柏
拉
圖
，
以
及
，
他
不
僅
喜
歡
引
用
希
臘
與
同
教
作
家
的
作
品
，

而
且
，
也
引
證
東
方
的
人
物
，
這
並
不
意
指

•• 

他
根
本
不
欣
賞
亞
里
斯
多
德
。
如
同
已
提
到
的
，
他
寫
過
一
本

有
關
柏
拉
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一
致
的
作
品
;
而
且
，
在
八
恩
寵
V
(
叮
g
S
E
E
E
)
里
，
直
到
〈
論
存
有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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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一
〉
(
口
巾
。
口
古
丘
言
。
)
，
他
也
聲
稱
他
有
這
種
一
致
的
信
念
。
例
如
，
他
在
本
作
品
的
第
四
章
里
，

使
評
述
，
凡
是
有
人
認
為
亞
里
斯
多
德
並
未
和
柏
拉
圖
一
樣
，
明
白
存
有
是
附
屬
於
「
太
一
」
而
且
不
包
括
神

在
內
，
「
都
未
讀
過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作
品
」
;
亞
里
斯
多
德
曾
「
比
柏
拉
圖
更
清
楚
的
」
表
明
了
這
項
真
理
。

當
然
，
若
望
是
否
正
確
詮
釋
了
亞
里
斯
多
德
，
這
是
另
一
個
問
題
;
不
過
，
他
當
然
沒
有
狂
熱
地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
至
於
士
林
哲
學
家
，
他
則
引
證
了
他
們
，
並
且
，
把
多
瑪
斯
說
成
是
.. 

「
我
們
神
學
的
榮
耀
」
。
@
若

望
絕
不
是
一
個
極
端
排
外
的
綜
合
主
義
者
。

若
望
﹒
比
各
﹒
的
拉
﹒
彌
郎
多
拉
在
他
一
生
最
後
的
歲
月
里
，
曾
受
到
塞
佛
納
洛
拉
(
的
告
。

5

門
。
-
m
，

一
四
五
二
|
九
八
年
)
的
影
響
，
後
者
，
也
影
響
前
者
的
外
踴
若
望
﹒
方
濟
﹒
比
各
﹒
的
拉
﹒
彌
郎
多
拉
(

τ
F
P
可
3

日
叮
叮
叮
口
。
已
。
-
Z
E
戶
旦
旦
。
-
P
一
四
六
九
l

一
王
三
三
年
)
。
芳
草
﹒
芳
濟
在
他
的
〈
論
先
天

意
識
V
(
巳
叩
開
V
E
O
D丘
吉
旦

E
m
)

里
，
曾
討
論
神
啟
示
的
判
準
;
他
是
用
一
種
「
內
心
之
光
」
'
找
到
這

主
要
的
判
準
的
。
就
這
一
種
哲
學
而
言
，
他
並
未
隨
從
他
叔
父
企
圖
調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柏
拉
圖
的
榜
樣
;
相

反
的
，
他
曾
在
他
的
八
異
教
徒
虛
偽
教
義
之
省
察
與
基
督
徒
的
農
理

V
(
開
M
S
B
S
S
D
X
E
E

已
。
旦
旦
g
o

m
。
丘
吉
B
Z
J
N
O
Z
Z
立
ω

們
穹
缸
片
E
S
O

已
凹
的
立1
戶
口
凶
。
)
里
，
嚴
厲
攻
擊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知
識
理
論
。
他
主

張
，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人
，
都
把
他
的
哲
學
奠
定
在
感
官
經
驗
上
;
感
官
經
驗
，
料
必
是
在
證
明
過
程
中
，

所
應
用
的
最
普
遍
的
原
則
的
來
源
。
不
過
，
感
官
經
驗
，
卸
告
知
一
幅
人
有
關
知
覺
主
體
，
而
非
對
象
本
身
的

若
干
情
況
;
而
且
，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圾
的
人
，
也
絕
未
能
從
他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基
礎
，
得
到
一
種
有
關
實
體
、

或
本
質
的
知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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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其
他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當
中
，
有
人
或
許
會
提
到
李
歐
﹒
希
伯
賴
烏
斯
(
F
g
E
巴
E
g

♂
大
約
在

一
四
六
O
|
大
約
一
五
三
0
)
;
民
是
一
個
到
過
義
大
利
的
猶
太
裔
葡
萄
牙
人
，
而
且
，
也
寫
過
論
神
睿
智
的

愛
的
〈
愛
之
對
話
錄
〉
(
旦
旦
。m
E
R
ω昌
。

2
)
;

藉
著
這
種
愛
，
可
以
把
美
理
解
成
絕
對
「
美
」
的
反
映

。
他
對
一
般
的
愛
的
見
解
，
己
助
長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文
學
，
對
這
個
論
題
的
研
究
;
反
而
他
對
神
特
殊
的
愛
的

觀
念
，
對
史
斯
賓
諾
莎
(
3
戶
口
自
己
則
不
無
影
響
。
在
這
里
，
也
許
可
以
提
一
下
若
望
﹒
洛
依
西
林
已
皂
白

悶
。z
n
E
E
-
-四
五
五
i

一
五
二
二
年
)
。
這
位
博
學
的
德
國
人
|
|
他
不
僅
是
拉
丁
文
與
希
臘
語
言
的
教
師

，
而
且
，
也
被
引
介
到
德
國
，
而
促
進
對
希
伯
萊
文
的
研
究
|
|
自
'
曾
在
法
國
與
義
大
利
唸
過
書
;
他
在
羅
馬

，
曾
受
到
若
望
﹒
比
各
﹒
的
拉
﹒
彌
郎
多
拉
的
影
響
。
他
在
一
五
三
0
年
，
已
成
為
英
哥
城
(
同
口
俏
。
-
Z
且
神
)

的
希
伯
萊
文
與
希
臘
文
教
授
;
不
過
，
他
在
一
五
一
三
年
時
，
卸
搬
到
底
比
根
(
吋
忌
戶
口
間
。
口
)
。
他
把
哲
學

的
功
能
，
君
成
是
贏
得
今
生
與
來
生
的
幸
福
，
而
很
少
用
到
亞
里
斯
多
德
邏
輯
與
自
然
哲
學
。
他
受
到
猶
太
密

契
哲
學
強
烈
的
吸
引
，
認
為

.• 

對
神
若
干
奧
秘
的
一
種
深
遲
的
認
識
，
必
可
從
那
種
來
源
得
到
;
並
且
，
他
也

把
他
對
猶
太
密
契
哲
學
的
衷
熟
，
結
合
對
新
畢
達
哥
拉
斯
學
派
的
數
目
密
契
主
義
的
熱
衷
。
在
他
的
君
法
裹
，

畢
達
哥
拉
斯
是
從
猶
太
人
若
干
的
典
攘
裹
，
得
到
他
的
智
慧
的
。
換
句
話
說
，
洛
依
西
林
儘
管
是
一
個
傑
出
的

學
者
;
但
是
，
卸
成
為
猶
太
密
契
哲
學
，
與
數
目
密
契
主
義
若
干
寄
想
的
吸
引
力
的
犧
牲
品
。
而
且
，
在
這
方

面
，
比
起
轟
大
利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他
反
而
更
類
似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德
國
的
知
神
論
者
與
降
神
主
義
者
。
然

而
，
他
當
然
是
受
到
弱
冷
翠
的
柏
拉
圖
圈
的
人
，
以
及
若
望
﹒
比
各
﹒
的
拉
﹒
彌
郎
多
拉
的
影
響
;
後
者
，
也

尊
重
畢
達
哥
拉
斯
主
義
;
而
且
，
由
於
這
個
理
由
，
便
能
夠
提
述
他
和
義
大
利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關
係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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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楚
的
是
，
義
大
利
己
復
興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
說
不
定
正
可
以
說
，
或
者
，
說
得
明
確
一
點
，
可
以
吽
它

作
新
柏
拉
國
主
義
。
不
過
，
義
大
利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靈
感
，
主
要
並
不
在
學
術
上
，
如
對
區
分
柏
拉
圖
與
柏

羅
丁
學
說
的
不
同
，
以
及
對
批
判
地
重
新
建
立
和
詮
釋
他
們
的
觀
念
。
柏
拉
圓
的
傳
統
，
曾
刺
激
並
提
供
一
種

表
現
的
架
構
，
以
表
顯
文
藝
復
興
期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對
人
類
較
高
級
潛
能
最
完
美
可
能
發
展
的
信
念
，
以
及

把
大
自
然
君
成
是
神
的
表
現
的
信
仰
。
不
過
，
儘
管
他
們
對
這
種
人
的
個
性
本
身
的
價
值
與
若
干
可
能
性
，
有

一
種
濃
烈
的
信
念
;
但
是
，
他
們
卸
不
會
使
人
和
神
，
或
者
和
他
的
伙
伴
絕
離
。
他
們
的
人
文
主
義
，
並
未
包

涵
反
宗
教
與
極
度
的
個
人
主
義
。
而
且
，
儘
管
他
們
對
大
自
然
與
美
有
一
股
濃
烈
的
情
感
;
但
是
，
他
們
卸
未

把
大
自
然
化
為
神
，
或
者
親
它
為
神
。
他
們
都
不
是
泛
神
論
者
。
他
們
的
人
文
主
義
，
與
他
們
對
大
自
然
的
情

感
，
全
都
是
女
藝
復
興
期
的
特
徵
;
不
過
，
對
於
一
種
泛
神
論
者
的
自
然
觀
，
我
們
就
得
轉
向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思
想
的
其
它
芳
面
，
而
不
須
轉
向
讀
泠
翠
學
院

(
S
O
E
R
S
E
S

〉
g

門
戶
。
自
己
，
以
及
一
般
的
義
大
利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
我
們
也
未
在
義
大
利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當
中

•. 

找
到
一
種
拋
棄
基
督
啟
示
與
教
會
見
解
的
個
人

主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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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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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M
U

宮
的
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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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四
五
0
年

成
版
〈
諭
受
教
育
的
丸
，
女
〉
(
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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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門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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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n
m
Z
Z
P
)
;
本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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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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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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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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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早
已
信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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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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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
V
(
口
。
o
s
z
z
)
，
以
及
一
本
屬
於
普
路
塔
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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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里
斯
多
德
一
主
義

亞
旦
斯
多
穗
邏
輯
的
批
判
才
l
l

亞
旦
斯
多
捷
主
義
i
|
|

斯
多
且
主
義
與
懷
疑
主
義

車里斯多德主義

許
多
人
文
主
義
者
，
都
把
士
林
哲
學
的
方
法
與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
當
作
攻
擊
的
對
象
。
因
此
，
勞

倫
秋
斯
﹒
瓦
拉
(
F
m
M
Z
E
丘
吉
ω

〈
旦
-
S
與
華
倫
瑟
﹒
的
拉
﹒
瓦
勒
(
廿
。
『OD
N
。
已
。
口
"
〈
且H
O
W一
囚
。
七

l

五
七
年
)
，
便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
攻
擊
成
一
種
難
解
的
、
矯
作
的
與
抽
象
的
架
構
;
亦
即
無
法
表
明

，
也
無
法
引
至
共
體
與
真
實
的
知
識
。
他
在
他
的
八
反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辯
證
討
論

V
(
口
E
Z
n
H戶
口
宮
門
口
名
于

Z
Z
O
E
ω
8

口
可
心
〉
立
早
早
已
戶
口
。
各
裹
，
便
針
對
他
認
定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暨
士
林
哲
學
邏
輯
與
形
上
學
若
干

空
洞
的
抽
象
理
論
，
進
行
一
種
評
論
。
攘
瓦
拉
能
一
意
見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
大
致
是
依
賴
語
言
的
俗
麗
性

。
思
想
的
目
的
，
就
是
要
認
識
事
物
，
而
且
，
對
事
物
的
認
識
，
便
是
透
過
語
言
來
表
達
，
亦
即
言
語
的
功
能

，
乃
是
用
一
種
確
定
的
方
式
，
以
表
現
對
事
物
若
干
限
定
的
洞
察
@
然
而
，
在
亞
旦
斯
多
德
邏
輯
中
所
用
的
許

第十四章.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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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p
語
詞
，
卸
未
表
現
對
事
物
若
干
具
體
特
性
的
洞
察
;
不
過
，
卸
都
是
完
全
未
表
現
實
在
界
的
若
干
人
造
的
建

構
。
一
種
言
語
的
改
革
，
是
需
要
的
;
而
且
，
也
必
須
埠
認
，
邏
輯
是
附
屬
於
「
修
辭
學
」
。
若
干
雄
辯
家
，

比
起
一
些
斯
混
淆
的
，
了
無
生
氣
的
與
枯
燥
乏
味
的
辯
論
能
手
，
更
會
用
清
晰
的
，
以
及
一
種
較
深
遠
與
較
高

超
的
手
法
，
去
處
理
所
有
的
論
題
。
@
對
勞
倫
秋
斯
﹒
瓦
拉
來
說
，
修
辭
學
並
不
是
僅
僅
以
華
麗
的
與
妥
切
的

語
言
，
以
表
現
若
干
觀
念
的
學
藝
;
更
不
用
說
，
它
也
是
用
「
修
辭
方
式
」
'
去
說
服
別
人
的
藝
術
。
修
辭
學

，
指
涉
在
語
言
學
上
，
表
現
出
對
具
體
實
物
的
真
實
洞
察
。

勞
倫
秋
斯
﹒
瓦
拉
比
較
不
注
意
柏
拉
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
但
卸
很
注
意
斯
多
亞
與
伊
比
鳩
普
學
派
的
人
;

他
在
他
的
八
論
快
樂
〉
(
口
。g
Z
Z
E
0
)
襄
曾
主
張
，
伊
比
鳩
魯
學
派
強
調
人
追
求
快
樂
與
幸
福
是
對
的

。
不
過
，
他
身
為
基
督
徒
，
就
補
充
說
:
今
生
將
找
不
到
人
類
完
全
的
幸
福
。
信
仰
是
生
活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

例
如
，
人
意
識
到
了
自
由
;
不
過
，
照
瓦
拉
在
他
的
八
論
自
由
意
志
〉

(
U
o
z
g
g
m
門
立
丹
江
。
)
襄
所
說
的

，
就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能
夠
明
白
而
言
，
人
的
自
由
，
邦
是
和
神
的
全
知
勢
不
兩
立
的
。
它
們
的
協
調
，
是
一

種
必
須
靠
信
仰
來
接
受
的
奧
恕
。

魯
道
夫
﹒
亞
格
里
可
拉
(
同
口
已
。
民
〉
肉
已
g
F

一
四
四
三
|
八
五
年
)
在
他
的
八
論
辯
證
法
的
發
明
〉
(

已
仿
戶
口
〈
呂
立
。
宮
門
口ω
-
o
n
z
3
)
里
，
曾
採
用
勞
倫
秋
斯
﹒
瓦
拉
的
邏
輯
觀
念
;
而
且
，
西
直
牙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維
衛
斯
(
F
E
E
〈
Z
g

，
一
四
九
二
|
-
E
四
0
年
)
，
也
主
張
幾
分
類
似
的
一
種
見
解
。
不
過
，
維
衛

斯
卸
也
值
得
一
提
;
因
為
，
他
駁
斥
任
何
盲
目
墨
守
亞
里
斯
多
德
科
學
的
、
醫
學
的
，
或
數
學
的
觀
念
;
而
且

，
也
主
張
，
科
學
的
進
步
，
是
端
賴
對
現
象
直
接
的
觀
察
。
他
在
他
的
〈
論
靈
魂
與
生
命V
裹
，
曾
要
求
認
可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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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理
學
觀
察
的
價
值
;
人
不
應
該
滿
足
於
古
代
人
對
靈
魂
的
說
詞
。
他
本
人
曾
用
一
種
獨
立
的
方
式
，
去
處
置

記
憶
、
情
感
•••••• 

等
問
題
，
而
且
，
(
例
如
)
也
陳
述
了
聯
想
的
原
則
。

馬
里
烏
﹒
尼
熱
流
斯

(
E
m
z
g
Z
古
巴
戶
口
的
，
一
四
八
八
|
一
五
六
六
年
或
一
四
九
九l

一
五
七
六
年
)

，
極
力
強
調
作
為
一
種
一
般
學
科
的
「
修
辭
學
」
的
重
要
性
;
他
也
是
一
本
名
著

•• 

〈
西
塞
羅
學
派
之
寶
庫

V

(
吋
計2
2
2
ω

白
白
白
。
巴
g
5
)

的
作
者
。
他
在
像
八
反
異
族
哲
學
，
或
論
反
對
偎
哲
學
家
的
真
實
原
則
，

以
及
哲
學
的
理
性
真
理

V
(
〉
丘
5
月
宮
門
口
ω

叮
叮
戶
}
。
的
。
旬

E
n
g

丘
吉
門
戶
。
Z
Z
ω

質
古
巴
間
丘
吉
丘
吉
E

E

泣
。
口
。
叮
叮
戶
戶
。

ω
。

H
H
F
S
E
g口
可
m
H
V
m
o
z已
。
志
已
。
由
。
志
。
ω
)
這
類
哲
學
作
品
一
裹
，
曾
為
了
支
持
判
斷
的
獨

立
性
，
而
駁
斥
對
先
前
若
干
哲
學
家
一
切
不
合
宜
的
順
從
。
在
一
種
狹
牢
的
一
意
義
上
，
哲
學
是
關
涉
若
干
事
物

的
特
性
，
以
及
包
含
了
物
理
學
與
政
治
學
;
反
而
，
修
辭
學
才
是
一
種
關
涉
字
詞
的
意
涵
興
正
確
使
用
的
一
般

學
科
。
因
此
，
修
辭
學
和
其
它
學
科
的
關
係
，
就
如
同
靈
魂
和
身
體
的
關
係
一
般
;
它
是
它
們
的
原
則
。
對
尼

熱
流
斯
來
說
，
它
並
一
小
意
指
大
眾
演
說
的
理
論
，
或
學
藝
;
它
是
有
關
「
意
調
」
的
一
般
學
科
。
而
且
，
它
和

所
有
的
形
上
學
與
存
有
學
是
無
關
的
。
例
如
，
修
辭
學
指
明
了
一
般
的
芋
，
和
共
相
語
詞
的
意
泊
，
是
如
何
獨

立
於
'
或
者
並
未
要
求
共
相
的
客
觀
存
在
。
共
相
語
詞
，
表
現
一
種
心
靈
的
運
作
;
人
的
心
智
，
靠
這
種
運
作

，
便
「
理
解
」
某
一
種
類
中
所
右
個
別
的
成
員
。
在
一
種
心
智
運
作
的
一
意
義
下
，
是
沒
布
抽
象
的
，
可
以
讓
心

智
藉
此
運
作
來
理
解
若
干
事
物
的
形
上
本
質
的
;
毋
寧
是
說
，
心
智
是
用
一
種
共
相
語
詞
，
來
表
現
它
對
同
一

種
類
若
干
個
體
的
經
驗
。
在
演
釋
的
三
段
論
式
里
，
心
智
並
未
從
一
般
、
或
普
遍
者
，
往
個
別
者
作
推
論
，
反

而
，
是
從
全
體
在
部
份
作
性
理
;
而
且
，
在
歸
納
法
土
，
心
智
是
從
部
份
在
全
體
，
而
亦
是
從
個
別
培
往
普
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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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來
進
行
的
Q

在
一
六
七
0
年
萊
布
尼
站
(
們
已
σ
巴
也
會
再
版
后
熱
流
斯
的
八
論
反
對
假
哲
學
家
的
真
實
原

則
，
以
及
哲
學
的
理
性
真
理
〉
;
他
稱
讚
作
者
企
問
從
若
干
存
有
學
的
預
去
，
開
脫
若
干
思
想
的
一
般
形
式
。

不
過
，
他
卸
批
判
作
者
對
歸
納
法
不
成
熟
的
見
解
。
然
而
，
即
使
尼
熱
流
斯
企
圖
清
除
形
上
學
里
的
邏
輯
，
並

且
，
也
從
語
言
學
的
觀
點
來
處
理
它
，
但
是
，
在
我
君
來
，
他
用
「
理
解
」
(
8
5
宵
。

r
g
m
Z
)去
取
代
「

抽
象
」
(
白
宮
可
自
己
。
)
，
以
及
用
部
份
與
整
體
的
關
係
'
去
取
代
個
別
與
普
遍
的
關
係
，
對
於
共
相
的
討
論

的
貢
獻
，
如
果
說
有
的
話
，
倒
是
很
少
的
。
所
有
中
世
紀
的
反
實
在
論
者
，
應
該
已
同
意•• 

存
在
的
單
單
是
個

物
而
已
;
不
過
，
指
說
共
相
，
都
是
靠
一
種
所
謂
「
理
解
」
的
心
智
行
動
才
產
生
的
集
合
語
祠
，
就
不
開
竅
了

。
是
什
麼
東
西
，
能
夠
使
心
智
「
理
解
」
隸
屬
若
干
明
確
種
類
的
個
物
辜
呢
?
它
難
道
只
是
若
干
相
似
性
質
的

呈
現
?
如
果
這
就
是
尼
熱
流
斯
的
本
意
;
那
麼
，
就
不
能
夠
說
，
他
已
增
添
了
唯
名
論
襄
已
未
存
在
的
任
何
事

物
。
不
過
，
他
卸
主
張
，
為
了
事
實
的
知
識
，
我
們
就
必
讀
走
向
事
物
本
身
;
而
且
，
為
了
尋
找
有
關
事
物
的

性
質
、
或
特
徵
的
資
料
，
訴
諸
形
式
邏
輯
是
無
益
的
。
在
這
方
面
，
他
的
若
干
邏
輯
見
解
，
曾
有
助
於
經
驗
主

義
者
運
動
的
成
長
。

宿
名
的
法
國
人
文
主
義
者
彼
得
﹒
拉
木
斯

(
3
可
5

月
m
w自
己

ω
)
，
或
作•• 

彼
耶
﹒
德
拉
﹒
拉
美
(
一
五

一
五
i

七
二
年
)
，
也
主
張
亞
里
斯
多
德
聾
土
林
哲
學
邏
輯
的
人
為
特
性
;
民
已
成
為
一
個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

而
且
，
在
里
巴
多
羅
買
節
的
前
夕

(
2
.
閏
月
早
已
。
s
o
d
九
ω

開
〈
0
)
的
屠
殺
中
死
亡
。
真
邏
輯
是
一
種
自
然

的
邏
輯
;
它
條
理
的
呈
示
出
支
配
人
自
發
的
與
自
然
的
思
考
和
推
理
的
法
則
，
有
如
在
正
確
的
言
語
上
表
現

的
一
般
。
因
此
，
它
是
「
談
論
技
巧
」
(
包
叫ω
色
的
ω
。
『
g
E
)

，
而
且
，
和
修
辭
學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彼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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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木
椅
在
他
的
八
辯
證
原
理
三
書

V
Q
S

丘
吉
立
。
口
已
自
已
z
r
n
z
n
R
Z
S

口
σ
立
團
)
裹
，
曾
把
這
種
自
然

邏
輯
分
成
兩
部
份

•• 

第
一
部
份
是
關
於
「
發
現
」
(
巳
m
E
S
D

丘
。
5
)
，
第
二
部
分
是
處
理
判
斷
(
口
。
言
，

巴
巴
。
)
。
如
同
自
然
邏
輯
的
功
能
，
能
夠
使
一
個
人
答
覆
有
關
事
物
的
問
題
，
邏
輯
思
想
過
程
的
第
一
階
段
，

便
繫
賴
對
若
干
觀
點
、
或
範
疇
的
發
現
;
它
們
將
能
夠
使
探
究
的
心
智
，
解
決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這
些
觀
點
、

或
範
疇
(
拉
木
斯
稱
它
們
為
.. 

戶
。
立
)
，
包
涵
類
似
因
與
果
這
些
原
初
的
、
或
原
始
的
範
疇
，
以
及
如
同
類
、

種
、
區
分
與
定
義
•••••• 

等
派
生
的
或
次
耍
的
範
疇
。
第
二
階
段
，
繫
賴
在
下
述
的
一
種
情
形
里
，
亦
即
心
智
能

夠
獲
得
答
覆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的
判
斷
，
來
應
用
這
一
些
範
疇
。
彼
得
﹒
拉
木
斯
在
他
對
判
斷
的
心
理
上
，
則
區

分
三
種
階
段

•• 

第
一
、
是
三
段
論
法
;
第
二
、
是
系
統
，
也
就
是
說
，
一
種
若
干
結
論
系
統
鏈
的
形
成
;
以
及

第
三
、
使
一
切
科
學
與
知
識
，
和
神
建
立
關
係
。
因
此
，
拉
木
斯
的
邏
輯
，
便
由
兩
種
主
要
的
部
份
來
組
成

•• 

一
部
分
是
有
關
概
念
的
;
另
一
部
分
是
有
關
判
斷
的
。
他
的
新
貢
獻
很
少
，
而
且
，
如
同
他
的
理
念
，
是
有
關

演
繹
推
理
的
;
所
以
，
他
就
不
能
夠
對
發
現
邏
輯
的
進
展
，
作
出
非
常
積
極
的
貢
獻
。
然
而
，
他
缺
少
真
實
的

原
創
性
，
卸
未
阻
且
他
若
干
的
邏
輯
作
品
，
依
然
能
夠
贏
得
人
們
普
遍
的
歡
迎
，
尤
其
是
在
德
國
;
拉
木
斯
主

義
者
、
反
拉
木
斯
主
義
者
，
以
及
半
調
子
的
拉
木
斯
主
義
者
，
曾
在
這
里
進
行
一
場
很
生
動
的
爭
論
。

第十四章

像
勞
倫
秋
斯
﹒
瓦
拉
、
尼
熱
流
斯
與
彼
得
﹒
拉
木
斯
這
些
人
，
都
受
到
他
們
所
閱
讀
的
古
典
著
作
，
尤
其

是
西
塞
羅
的
作
品
強
烈
的
影
響
。
比
起
西
塞
羅
的
雄
辯
術
'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士
林
哲
學
家
若
干
邏
輯
的
作
品
，

在
他
們
君
來
，
似
乎
是
枯
蝶
乏
味
的
，
深
奧
叉
很
做
作
。
另
一
方
面
，
在
西
塞
羅
的
若
干
演
說
里
，
顯
示
人
類

心
智
的
自
然
邏
輯
，
攸
關
著
若
干
具
體
的
問
題
。
因
此
，
他
們
強
調
「
自
然
的
」
邏
輯
，
以
及
它
和
修
辭
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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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演
說
的
密
切
關
聯
。
他
們
當
然
把
柏
拉
圖
的
辯
證
法
，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作
了
對
比
;
不
過
，
在
他
們

有
關
邏
輯
觀
念
的
形
成
中
|
|
應
該
把
它
君
作
是
表
現
一
種
人
文
主
義
對
士
林
哲
學
的
反
動!l
'

事
實
上
，

西
塞
羅
是
比
柏
拉
圖
更
重
要
的
。
然
而
，
他
們
對
修
辭
學
的
強
調
，
卸
結
合
了
下
述
的
事
實

•• 

他
們
實
際
上
保

有
許
多
形
式
邏
輯
學
家
的
見
解
;
意
指
，
他
們
很
少
發
展
科
學
的
方
法
、
或
邏
輯
。
真
的
，
他
們
的
一
種
口
號

是•• 

「
事
物
」
，
而
不
是
抽
象
的
概
念
;
而
且
，
在
這
方
面
，
或
許
可
以
說
，
他
們
已
激
勵
了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見
解
。
不
過
，
大
體
說
來
，
他
們
的
態
度
，
卸
是
審
美
的
，
而
不
是
科
學
的
。
他
們
是
人
文
主
義
者
，
而
且
，

他
們
對
邏
輯
所
作
的
計
劃
性
改
革
，
是
可
想
像
的
.• 

都
是
為
了
人
文
主
義
，
也
就
是
，
為
了
有
教
養
的
表
現
，

而
且
，
在
一
種
較
深
的
層
次
上
，
也
是
為
了
個
性
的
發
展
，
而
不
是
為
了
經
驗
科
學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暨
士
林
哲
學
邏
輯
的
對
手
，
轉
向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本
身
時
，
看
人
或
許
會
先
提
到
一
、

兩
位
學
者
;
他
們
會
促
進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若
干
作
品
的
研
究
，
而
且
，
也
對
抗
義
大
利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例

如
，
屈
比
桑
的
喬
治
(
的
。
。
門
啥
。
同
吋
E
E
N
。
口
門
戶
，
一
三
九
五
|
一
四
八
四
年
)
，
曾
翻
譯
與
評
註
許
多
亞
且

斯
多
德
的
作
品
;
而
且
，
他
也
攻
擊
布
列
道
，
是
自
封
一
種
新
的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異
教
的
創
建
者
。
加
體
的
德

奧
多
爾
(
吋
}
話
。
已
。
呵
。
。
凹
的
m
w
N訟
，
一
四
O
O
i
七
八
年
)
和
屈
比
冕
的
喬
治
一
樣
，
曾
改
信
夫
主
教
;
他
也

是
布
列
適
的
一
個
對
手
。
他
翻
譯
過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德
奧
佛
斯
特
(
吋
言
。
忘
『
卸
的
片

5
)
的
作
品
;
而
且
，
他

也
在
他
的
〈
未
計
劃
的
自
然
V
忘
記
吋
t
d
凹
的2
.
h
w
c
q
k
b
g
h
v

里
，
討
論
下
述
的
問
題

•. 

照
亞
里
斯
多
種



的
說
法
，
是
否
自
然
里
存
在
的
目
的
性
，
可
真
正
歸
因
於
自
然
?
黑
爾
莫
勞
斯
﹒
巴
爾
巴
魯
斯
(
自
己
宮
。
-
2
ω

由
R
V
R
S
'

一
四
五
四
|
九
三
年
)
也
翻
譯
過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寫
的
作
品
，
以
及
德
彌
斯
丟
斯
(
吋
芳
自
凹
E
B

E
ω
)
所
作
的
若
干
評
註
。
這
一
類
亞
卑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學
者
，
大
多
是
士
林
哲
學
以
及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對
手

。
例
如
，
照
黑
爾
莫
勞
斯
﹒
巴
爾
巴
魯
斯
的
君
法
，
亞
爾
伯
、
多
瑪
斯
與
亞
維
洛
艾
，
都
是
哲
學
上
的
「
野
蠻

第十四章章里斯多德主義

人
」

亞
旦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陣
營
，
在
依
照
亞
維
洛
艾
的
意
見
，
以
詮
釋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人
，
以
及
依
照
亞
歷
山

大
門
告
。
"
m
w
D已
。
門
。
問
〉M
U
F
S
E
且
必
ω
)的
見
解
，
以
詮
釋
他
的
人
之
間
，
已
產
生
分
裂
了
。
在
他
們
之
間
，

最
挑
起
他
們
同
時
代
人
注
意
的
差
異
，
就
是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會
主
張
，
在
眾
人
里
面
只
有
一
種
不
朽
的
知
性

.
，
反
而
，
亞
歷
山
大
主
義
者
卸
辯
稱
，
在
人
襄
面
，
並
沒
有
不
朽
的
知
性
。
因
此
，
當
這
兩
派
系
都
否
認
位
格

的
不
朽
時
，
他
們
均
已
挑
起
了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的
敵
意
。
例
如
，
馬
西
利
奧
﹒
費
啟
諾
就
指
稱
，
這
兩
派
系
是

以
否
定
不
朽
與
神
的
攝
理
，
來
廢
棄
宗
教
。
第
五
次
拉
特
蘭
大
公
會
議
(
F
m
w
阱
。m
D
n
。
口
呂
立
7

一
五
一
一
一
-
-

一
七
年
)
便
譴
責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與
亞
歷
山
大
主
義
者
，
有
關
人
理
性
靈
魂
的
學
說
。
然
而
，
不
久
以
後
，

前
者
卸
大
幅
修
正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在
神
學
上
若
干
受
反
對
的
面
向
;
這
些
面
向
，
漸
成
為
一
種
學
識
的
問
題
，

而
不
是
嚴
格
墨
守
亞
維
洛
艾
若
干
特
殊
哲
學
觀
念
的
問
題
。

亞
維
洛
艾
學
派
的
中
心
，
是
在
巴
度
哀
。
從
一
四
七
一
到
一
四
九
九
年
，
曾
在
巴
度
衷
講
學
的
尼
各
列
托

﹒
賽
尼
亞
斯
(
Z古
巴
丘
吉
〈
。
門
口
E
m
)
，
便
率
先
主
張
，
亞
維
洛
艾
有
關
眾
人
襄
面
有
一
種
不
朽
理
性
的
學

說
。
不
過
'
，
在
後
來
，
他
便
放
棄
他
神
學
上
非
正
統
的
見
解
，
而
且
，
為
不
述
的
立
場
辯
護

.. 

各
人
都
有
一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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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別
的
不
朽
的
理
性
靈
魂
。
這
對
亞
斜
斯
梯
諾
﹒
尼
帕
歐
(
k
r
m
g
立
S
Z

苦
}
5
)
、
或
奧
古
斯
丁
奴
斯
﹒
尼

夫
斯
(
k
p
c
m
z
m
丹
戶
口
g
z
f
r
g
'
一
四
七
三

i

一
五
四
六
年
)
，
也
同
樣
通
用
;
後
者
，
是
斐
尼
亞
斯
的
一
個

鬥
生
，
以
及
若
干
右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評
註
的
作
者
。
他
在
他
的
八
論
知
性
與
魔
鬼
〉
(
U
Z
D
阱
。
=
o
n
Z
丘

E
S

O
B
。
丘
吉
ω
)
裹
，
曾
首
次
衛
護
亞
維
洛
艾
的
學
說
;
然
後
，
在
後
來
，
叉
掘
棄
了
它
。
他
在
一
五
一
八
年
，

為
反
對
邦
技
那
齊
(
句
。
告
。
。
D
m
M
N
N
C
所
寫
的
人
論
靈
魂
不
死
〉
(
U
O
戶
白
白
。
旦
旦
Z
N
泣
。
也
巴
巴
訕
。
)
裹
，
主

張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說
的
詮
釋
的
真
理
，
而
反
對
亞
歷
山
大
所
提
出
的
詮
釋
。
有
人
也
許
會
提

到
亞
歷
山
大
﹒
亞
基
利
尼
(
k
a
m
D
已
。
門
〉
早
已
=
旦
，
一
四
六
三
l

一
五
一
二
年
)
|
|
民
起
先
是
在
巴
度

哀
，
而
後
，
也
在
波
洛
格
納
教
書
l
l

與
馬
爾
谷
﹒
安
東
尼
﹒
芝
瑪
拉
(
E
R
n
z
m
k
戶
口
Z
E
g
N
E
ω
且
一

四
六
O
l

一
五
三
二
年
)
。
亞
基
利
尼
指
稱
，
亞
盟
斯
多
德
在
他
異
於
教
會
正
統
教
義
的
地
方
，
一
定
是
對
的

;
反
而
，
曾
評
註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亞
維
洛
艾
的
芝
瑪
拉
，
卸
把
後
者
有
關
人
的
知
性
學
說
，
詮
釋
成
.• 

指
涉
知

識
，
最
為
普
遍
的
原
則
的
統
三
追
些
原
則
是
一
般
大
眾
共
同
承
認
的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亞
歷
山
大
主
義
團
體
中
，
最
重
要
的
人
物
是
彼
特
洛
﹒
邦
波
那
齊
(
一
四
六
二
i

一
五
二
五
年
)
;
他
在

員
都
哀
(
Z
S
Z
m
)
出
生
，
曾
接
連
在
巴
度
哀
、
斐
臘
拉
(
3
門
5
2
)
典
故
洛
格
納
教
書
@
不
過
，
如
果
右

人
想
把
邦
彼
那
齊
，
描
述
成
亞
歷
山
大
(
E
O
M
m
E
Z
丘
〉
M
H
Y
B
E
叩
門
自
)
的
一
個
追
隨
者
，
他
就
應
該
附

加
這
一
句
:
曾
對
他
產
生
一
種
獨
特
影
響
的
，
則
是
亞
歷
山
大
學
說
中
右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的
成
份
，
而

不
是
亞
歷
山
大
本
人
有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說
若
干
發
展
。
邦
波
那
齊
內
心
惦
記
的
目
標
，
似
乎
是
要
清
除
亞
里

斯
多
德
襄
若
干
非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附
若
物
。
這
就
是
他
何
以
攻
擊
巨
艦
洛
艾
主
義
的
原
因
;
他
認
為
這
種
主
義



學

車里斯多億主義

是
一
種
對
真
實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曲
解
。
因
此
，
他
在
他
的
八
論
靈
魂
不
死

V
(

一
五
三
〈
年
)
里
，
便

主
張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靈
魂
觀
念
，
是
身
體
的
型
式
、
或
生
元
，
而
且
，
也
利
用
它
反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以
及

那
些
|
|
和
多
瑪
斯
學
派
者
一
樣
|
|
試
圖
指
出
，
人
的
靈
現
是
與
身
體
自
然
分
離
，
並
且
也
是
不
朽
的
。
他

的
主
要
論
點
是•• 

人
的
靈
魂
，
在
它
若
干
理
性
的
，
一
如
在
它
若
干
感
性
的
運
作
裹
，
乃
是
依
賴
著
身
體
;
而

且
，
他
為
了
支
持
他
的
論
證
'
以
及
從
這
里
所
獲
得
的
結
論
，
便
按
照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慣
例
，
訴
諸
若
干
可
觀

察
的
事
實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說
，
亞
里
斯
多
德
曾
經
從
邦
波
那
齊
所
獲
得
若
干
可
觀
察
的
事
實
，
得
到
同
樣

的
結
論
;
不
過
，
後
者
在
訴
求
經
驗
的
證
攘
上
，
邦
追
隨
亞
里
斯
多
德
。
這
大
概
是
由
於
它
軾
觸
了
若
干
可
觀

察
的
事
實
;
所
以
，
他
才
拒
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有
關
人
理
性
靈
魂
的
假
設
。

邦
披
那
齊
曾
主
張
，
一
種
經
驗
上
可
支
持
的
事
實
是
，
所
有
的
知
識
都
源
自
感
官
、
知
覺
，
而
且
，
人
的

思
維
作
用
，
始
終
需
要
一
種
意
象
、
或
幻
想
。
換
句
話
說
，
即
使
是
超
越
動
物
能
力
之
知
性
的
運
作
，
依
然
是

依
賴
身
體
;
而
且
，
並
沒
有
證
攘
會
顯
示

•• 

當
動
物
的
感
覺
靈
魂
，
本
質
上
是
依
賴
身
體
時
，
人
的
理
性
靈
魂

，
抵
是
在
外
在
上
依
賴
著
。
完
全
正
確
的
是
，
人
的
靈
魂
，
能
夠
產
生
動
物
靈
魂
所
無
法
產
生
的
若
干
功
能

;
不
過
，
卸
沒
有
經
驗
的
證
攘
能
指
明
，
人
類
靈
魂
若
干
較
高
超
的
功
能
，
能
夠
脫
離
身
體
而
運
作
若
。
例
如

，
人
的
心
智
，
當
然
常
有
自
我
意
識
能
力
的
特
徵
;
不
過
，
在
這
方
面
，
它
並
不
像
一
種
獨
立
的
睿
智
實
體
，

應
該
擁
有
它
，
也
就
是
作
為
一
種
直
接
與
當
下
直
覺
它
本
身
的
能
力
。
人
的
心
智
，
僅
在
認
識
它
本
身
以
外
的

某
種
事
物
時
，
才
認
識
它
自
己
。
@
即
使
是
禽
獸
，
也
享
有
某
一
種
自
我
認
識
。
「
我
們
不
該
否
認
，
禽
獸
認

識
牠
們
自
己
。
因
為
，
當
牠
們
愛
自
己
與
牠
們
的
問
類
時
，
指
說
牠
們
不
認
識
自
己
，
似
乎
是
非
常
愚
蠢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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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合
理
。
」
@
人
類
的
自
我
意
識
，
超
越
禽
獸
初
步
的
自
我
意
識
;
不
過
，
它
卸
一
直
依
賴
靈
魂
與
身
體
的
聯

合
。
邦
波
那
齊
並
未
否
認
，
知
性
作
用
，
本
身
是
非
定
量
的
與
非
形
體
的
;
相
反
的
，
他
肯
定
了
它
。
@
不
過

，
他
卸
主
張
，
人
類
靈
魂
「
卦
享
非
物
質
性
」
'
並
未
涵
蘊
它
與
身
體
隔
離
。
他
反
對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主
要

理
由
是.. 

以
他
的
君
法
，
他
們
斷
言
靈
魂
存
在
，
而
且
，
也
斷
言
它
不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他
認
為
，
他
們
並
未

把
他
們
表
明
要
接
受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說
，
認
真
的
加
以
君
待
;
他
們
努
力
要
以
兩
種
芳
式
擁
有
它
。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至
少
是
一
致
的
;
即
使
他
們
對
心
理
學
的
若
干
事
實
，
並
未
充
分
的
注
意
。
然
而
，
卸
有
人
認
為
，

邦
技
那
齊
本
人
的
理
論
，
幾
乎
無
法
避
免
矛
盾
。
當
他
駁
斥
一
種
唯
物
主
義
理
性
靈
魂
觀
時
，
@
卸
拒
絕
承
認

.
一
個
人
從
靈
魂
睿
智
生
命
的
非
物
質
特
性
，
能
夠
推
論
出
，
它
在
脫
離
身
體
的
一
種
狀
態
下
，
有
存
在
的
能

力
。
像
「
分
享
非
物
質
性
」
、
或
「
附
隨
的
非
物
質
性
」

Q
B
B
m
Z
Z巴
Z
S
n
g
口
已Z
E
A
Z
E
)這
類
詞
語

的
意
涵
，
確
實
也
是
不
容
易
理
解
的
。
大
概
，
如
果
能
翻
譯
成
較
為
近
代
化
的
語
詞
，
邦
波
那
齊
的
見
解
，
應

該
是
附
帶
現
象
論
(
3
苦
}
H
O
S
E
S丘
吉
日
)
。
無
論
如
何
，
他
的
主
要
論
點
是.• 

對
若
干
經
驗
事
實
的
探
究

，
並
未
容
許
人
可
以
指
述
，
人
的
靈
魂
擁
有
認
知
、
或
意
志
的
任
何
模
式
，
亦
即
可
以
獨
立
於
身
外
而
產
生
作

用
的
模
式
，
以
及
，
它
作
為
身
體
形
式
的
地
位
，
也
預
先
排
除
它
自
然
的
不
朽
。
為
了
要
擁
有
自
然
的
不
朽
，

它
和
身
體
的
關
係
'
應
該
就
是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所
接
受
的
那
種
關
係
;
而
且
，
對
柏
拉
圖
理
論
的
真
相
，
也
是

沒
有
路
驗
的
證
攘
的
。
為
此
，
邦
技
那
齊
附
帶
的
說
，
某
些
考
慮
，
已
從
他
接
納
一
種
眾
存
有
階
層
的
見
解
，

演
繹
出
來
了
。
人
類
的
理
性
靈
魂
，
位
在
中
間
的
階
層
;
它
和
低
等
靈
魂
一
樣
，
同
是
身
體
的
型
式
。
可
是
，

一
它
卸
和
低
等
靈
魂
完
全
不
同
，
有
在
若
干
較
高
超
的
運
作
上
，
是
超
越
了
質
料
。
它
和
若
干
分
離
的
睿
智
一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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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理
解
若
干
本
質
;
可
是
，
它
卸
和
它
們
不
同
，
它
抵
在
完
全
參
照
具
體
的
個
物
時
，
才
能
夠
這
麼
作
。
@

對
它
認
識
的
若
干
素
材
而
言
，
它
是
依
靠
身
體
;
可
是
，
它
在
利
用
感
官
、
知
覺
所
供
應
的
材
料
上
，
卸
超
越

質
料
。

亞里斯多德主義

邦
技
那
齊
學
說
的
不
一
致
，
在
上
面
已
提
過
了
;
而
且
，
我
並
不
明
白
，
怎
援
才
能
夠
否
認
這
種
不
一
致

。
然
而
，
必
須
要
記
住
的
是
，
他
在
系
起
應
商
合
理
建
立
盔
魂
的
不
朽
以
前
，
卸
要
求
要
滿
足
這
兩
個
保
件
@

。
首
先
，
必
氯
要
指
明
的
楚
，
這
種
睿
智
以
它
作
為
睿
智
的
本
性
而
言
，
已
超
越
了
質
料
。
其
次
，
也
必
讀
要

指
明
的
是
，
它
在
取
侮
知
識
的
若
干
素
材
之
際
，
是
與
身
體
完
全
無
關
的
。
邦
波
那
齊
曾
接
受
第
一
一
種
見
解
;

他
認
為
第
二
種
見
解
，
有
悼
於
若
干
經
驗
的
事
實
。
因
此
，
單
靠
理
性
，
就
無
法
證
明
靈
魂
自
然
的
不
朽
;
因

為
，
若
要
證
實
它
，
就
領
建
立
這
「
兩
種
」
見
解
。

邦
浪
那
齊
也
曾
考
慮
，
對
他
的
學
說
若
干
道
德
上
的
不
同
意
見
;
也
就
是
說
，
它
是
有
害
於
道
德
的
;
因

為
，
它
否
認
來
生
的
賞
罰
，
是
把
神
的
公
義
的
運
作
，
侷
限
在
今
生
i
l

顯
然
，
這
項
運
作
，
是
不
經
常
實
現

的
。
而
且
，
最
重
要
的
是
，
它
也
剝
奪
人
證
得
他
最
後
目
的
的
可
能
性
。
關
於
第
一
點
，
邦
被
那
齊
會
主
張
，

美
德
本
身
，
是
比
所
有
其
它
的
事
物
，
還
令
人
喜
愛
的
，
而
且
，
它
也
是
它
自
己
的
報
酬
。
一
個
人
在
為
國
家

而
擴
牲
，
或
不
是
國
為
干
犯
一
種
不
義
的
行
為
、
或
犯
罪
而
死
，
他
就
獲
得
了
美
德
。
一
個
人
在
選
擇
罪
、
或

恥
搏
，
以
替
代
死
亡
上
，
除
了
在
于
孫
的
心
中
，
永
存
著
一
種
羞
恥
與
侮
博
以
外
，
他
是
不
會
贏
得
不
朽
的•. 

即
使
不
可
避
免
的
死
亡
延
後
一
點
來
臨
。
@
真
的
，
如
果
許
多
人
認
為
，
死
亡
會
結
束
一
切
;
那
麼
，
他
們
應

該
是
寧
願
愛
恥
博
、
或
惡
行
，
而
不
會
愛
死
亡
。
不
、
過
，
這
卸
只
是
顯
示
，
他
們
不
了
解
美
德
與
惡
行
的
真
正

第十四章.329、﹒



.330. 

性
質
。
@
而
且
，
這
就
是
若
干
立
法
者
與
統
治
者
，
必
須
訴
諸
賞
罰
的
原
因
。
邦
波
那
齊
諦
，
總
之
，
美
德
是

它
自
己
的
報
酬
;
而
且
，
實
質
的
賞
路
(
賢
思
B
E
B
Z
Z
D

旦
旦
0
)
，
亦
即
美
德
本
身
，
是
隨
額
外
賞
賜
(

賢
思

B
E
B
m
n
n
E
S
E
-
0
)
1
l
|它對
美
德
本
身
而
言
，
乃
是
一
種
外
在
的
賞
賜
|
|
l

的
增
加
，
而
呈
比
例

的
減
少
。
下
述
料
必
是
一
種
笨
拙
的
說
法

•• 

美
德
是
隨
指
望
獲
得
美
德
本
身
之
外
的
某
種
事
物
，
而
呈
比
例
的

減
少
。
就
神
公
義
的
難
處
而
言
，
他
主
張
，
沒
有
一
種
好
行
為
，
是
不
受
到
報
酬
的
，
而
且
，
沒
有
一
種
壤
行

為
，
是
不
受
到
懲
罰
的
;
因
為
，
美
德
是
它
自
己
的
賞
賜
，
而
且
惡
行
，
也
是
它
自
己
的
懲
罰
。
@

關
於
人
的
目
的
、
或
人
存
在
的
目
的
，
邦
波
那
齊
主
張
，
它
是
一
種
道
德
的
目
的
。
它
不
會
是
理
論
的
沉

思
，
因
為
那
只
是
少
數
人
才
有
的
;
它
也
不
繫
賴
機
械
的
技
巧
。
要
成
為
一
個
哲
學
家
、
或
成
為
一
個
房
屋
建

築
師
，
可
不
是
大
家
能
夠
掌
握
的
;
@
不
過
，
要
成
為
有
德
行
的
人
，
卸
是
人
人
所
能
自
由
掌
握
的
。
道
德
的

完
美
，
是
人
類
種
族
的
共
同
目
的
;
「
因
為
，
如
果
眾
人
都
熱
誠
，
而
且
，
也
有
完
美
的
道
德
，
那
麼
，
這
個

宇
宙
，
應
該
會
被
完
全
保
留
的

Q
R
r
丘
吉
也
B
o
g

口
的
。
『
〈
m
M
E
E
門
)
。
不
過
，
如
果
眾
人
都
是
哲
學
家
、

鐵
匠
或
房
屋
建
築
師
，
那
麼
，
就
無
法
完
全
保
留
下
這
個
宇
宙
。
」
@
這
種
道
德
的
目
的
，
在
道
德
生
活
的
若

干
領
域
內
，
是
可
以
充
分
證
得
的
;
康
德
的
觀
念
，
亦
即
要
證
得
人
的
全
善
，
便
設
定
不
朽
，
這
與
邦
波
那
齊

的
想
法
是
全
然
無
關
的
。
而
且
，
他
對
下
述
的
論
證
'
亦
即
人
有
海
求
不
朽
的
自
然
慾
望
，
而
且
，
這
種
慾
望

註
定
不
會
受
到
挫
折
，
便
答
到

•• 

只
要
在
人
襄
面
，
確
右
一
種
不
死
的
自
然
慾
望
，
那
麼
，
它
基
本
上
，
絕
不

會
不
同
於
動
物
想
閃
避
死
亡
的
本
能
。
反
而
，
如
果
它
意
指
一
種
被
引
出
的
、
或
知
性
的
慾
望
;
那
麼
，
這
一

種
慾
擎
的
存
在
，
對
不
朽
而
-
-
-
7就無
法
被
當
成
一
種
論
證
來
使
用
。
因
為
，
首
先
必
讀
指
出
的
是
，
這
種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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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不
是
不
合
乎
理
性
的
。
有
人
會
設
想
，
一
種
對
神
所
有
種
類
的
特
權
的
慾
望
;
不
過
，
這
不
會
導
致

•• 

這
一

種
慾
望
將
會
實
現
。
@

邦
被
那
齊
在
他
的
〈
論
自
然
的
、
有
效
的
、
奇
異
的
原
因
或
論
靈
感

V
(口
。
S
E
E
-
E
S

丘
峙
。2
z
z
g

皂
白
叮
當
已
。
Z
E
g
g
-
ω
ω
Z
O
m
Z

戶
口g

早
已
古
巴

σ
5
)
(即
一
般
所
知
的
八
論
靈
感
〉
口
。
戶
口S
E
E
E
S

旦
宮
ω

〉
裹
，
努
力
想
對
若
干
的
神
蹟
奇
事
，
提
出
一
種
自
然
的
解
釋
。
他
說
了
一
大
堆
星
象
界
造
成
的
影
響

;
不
過
，
他
的
若
干
占
星
學
解
釋
，
當
然
是
帶
有
自
然
主
義
的
特
色
，
即
使
它
們
是
錯
誤
的
。
他
也
接
受
一
種

有
關
歷
史
與
若
干
歷
史
制
度
的
周
期
理
論
，
亦
即
一
種
他
甚
至
公
然
應
用
在
基
督
宗
教
本
身
的
理
論
。
不
過
，

儘
管
邦
被
那
齊
擁
有
芳
平
哲
學
的
觀
念
;
但
是
，
他
卸
自
命
為
一
個
真
基
督
徒
。
例
如
，
哲
學
已
指
明
，
人
靈

魂
的
不
朽
，
是
沒
有
證
攘
的
;
相
反
的
，
它
應
該
會
導
使
我
們
設
定
靈
魂
的
朽
壞
性
;
不
過
，
我
們
由
啟
示
卸

知
道

•• 

人
的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
如
同
已
提
述
的
，
邦
技
那
齊
有
關
靈
魂
朽
壤
的
學
說
，
在
第
五
屆
拉
特
蘭
大
公

會
議
中
已
受
到
了
譴
責
;
而
且
，
在
寫
作
上
，
尼
弗
斯
(
z
g
F
5
)
與
其
他
人
也
來
攻
擊
他
。
不
過
，
他
絕

未
捲
入
更
嚴
重
的
困
擾
襄
。

西
蒙
﹒
波
爾
塔
(
自
E
。
口

M
H
R
E
。
同
Z
串
戶
。ω
'

死
於
一
五
五
五
年
)
在
他
的
〈
論
事
物
本
性
的
原
則

，
論
人
的
靈
魂
與
心
智
V
(
口
O
B
E
E
S

卅
日
巳
5
5

。
門
戶
口
已
1
2
.
口
。
自

-
B
m
H
Z
B
g
z
y
z
s
m
D
ω

)
里
，
曾
遵
奉
邦
被
那
齊
有
關
人
靈
魂
不
朽
的
學
說
;
不
過
，
後
者
的
乘
鬥
生
，
卸
不
這
麼
做
。
而
且
，
我
們

已
了
解
，
直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學
派
，
也
有
意
修
正
它
原
初
的
立
場
@
最
後
，
我
們
找
到
一
個
屬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的
團
體
;
我
們
都
無
法
把
他
們
歸
類
為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以
及
歸
類
為
亞
歷
山
大
主
義
者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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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德
魯
﹒
西
沙
爾
皮
諾
(
〉
口
已
司
。
宅
門ug
m
-
1口。
，
一
五
一
九
|
一
六
。
三
年
)
曾
試
圖
調
和
這
兩
個
派
系

。
或
許
，
他
主
要
是
以
他
植
物
學
的
作
品
，
而
引
人
注
目
;
他
在
一
五
八
三
年
，
曾
出
版
八
論
植
物
第
十
六
書

V
(
巳
巾
。Z
E
Z
Z
σ

立

M
S
V

。
雅
各
﹒
固
巴
雷
拉

Q
R
各
S
N

各

R
o
-
-
P一
五
三
二
i

八
九
年
)
|
|

雖
然
是
一
個
熱
心
的
亞
星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
卸
使
許
多
重
要
的
問
題
，
難
以
定
案
。
例
如
，
如
果
有
人
接
受

運
動
與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那
麼
，
他
就
會
接
受
一
種
永
恆
的
第
一
原
動
者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否
認
運
動
與
世

界
的
永
恆
性
，
那
麼
，
他
便
沒
有
遍
當
的
哲
學
理
由
，
去
接
受
一
種
永
恆
的
第
一
原
動
者
。
總
之
，
無
法
證
閉

的
是
，
上
天
本
身
，
不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存
有
。
同
攘
的
，
如
果
有
人
把
靈
魂
的
本
性
，
當
成
是
身
體
的
形
式
;

那
麼
，
他
就
會
論
斷
它
會
朽
壤
的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把
它
當
成
是
它
知
性
的
若
干
運
作
;
那
麼
，
他
就
會
了

解
，
它
已
超
越
了
質
料
。
另
一
芳
面
，
主
動
知
性
就
是
神
本
身
;
它
把
人
的
被
動
知
性
，
當
成
一
種
工
具
來
使

用
。
而
且
，
就
哲
學
而
論
，
這
個
問
題
，
亦
即
人
的
靈
魂
是
否
不
朽
，
也
成
了
未
定
之
論
。
因
巴
雷
拉
繼
承
凱

撒
﹒
克
瑞
摩
尼
烏
斯
(
n
m
m
m
m

吋

n
Z
B
S

古
巴
ω
'

一
五
五
O
|
一
六
一
三
年
)
，
在
巴
度
衷
的
教
席
;
後
者

，
也
拒
絕
承
認•• 

人
能
夠
從
天
空
的
運
動
，
確
實
論
證
出
作
為
動
者
的
神
的
存
在
。
換
句
話
說
，
大
自
然
的
觀

念
|
|
有
如
一
個
幾
分
獨
立
的
體
系
|
|
，
逐
漸
得
到
了
根
基
;
而
且
，
的
確
克
瑞
摩
尼
烏
斯
曾
堅
決
主
張
物

理
科
學
的
自
律
性
。
然
而
，
他
卸
把
他
自
己
的
若
干
科
學
觀
念
，
奠
基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觀
念
上
，
並
且
，
駁

斥
包
括
哥
白
尼
的
天
文
學
在
內
，
物
理
學
中
若
干
較
新
的
觀
念
。
攘
說
，
他
是
伽
利
略
的
一
位
朋
友
;
他
會
拒

絕
透
過
望
遠
鏡
觀
測
!
以
免
發
現
他
必
須
棄
絕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天
文
學
@

路
西
和
烏
﹒
華
尼
匿

(
F
E
E
S

〈
S
Z
7

一
五
九
五
!
一
六
一
九
年
)
強
烈
的
感
受
到
邦
被
那
齊
的

第三通信西洋哲學史



亞里斯多德主義

影
響
;
前
者
在
杜
勒
斯
(
1門
。
已
。5
0
)

，
曾
被
當
成
一
個
異
端
者
，
而
遭
受
絞
刑
與
焚
屍
。
他
是
人
神
眷
祐

永
恆
的
圓
形
劇
場
〉

(
K
M
S
U
F
X
Y
O

且
E
B
S
E
E
S
-
v

門
。
且
已g
z

話
，
二
三
五
年
)
，
以
及
〈
論
自
然

統
治
之
奧
秘
與
朽
誠
真
相
，
第
四
書
〉
(
口
。
注
目
可
S
E
ω
S
Z
E
O
B
m

吉
思
已
。
串
戶
口
。
臣
。
江
丘
吉B

R
S

口

Z
Z
σ
Z
O
C早
已
。
門
，
二
〈
一
六
年
)
的
作
者
。
儘
管
有
人
控
告
他
是
無
神
論
者
，
但
是
，
他
似
乎
已

包
容
一
種
泛
神
論
，
不
過
據
說
，
他
在
他
的
第
一
部
作
品
裹
，
已
掩
飾
了
這
一
種
論
點
。

我
認
為
，
除
了
關
聯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原
著
，
若
干
學
者
已
完
成
的
作
品
以
外
，
我
們
並
不
能
說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己
對
哲
學
作
出
很
多
有
價
值
的
貢
獻
。
就
邦
波
那
齊
與
若
干
類
似
的
人
物
而

論
，
或
許
可
以
說
，
他
們
已
激
發
一
種
「
自
然
主
義
的
」
見
解
;
不
過
，
若
干
新
物
理
學
的
成
長
，
卸
幾
乎
無

法
歸
因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的
影
響
。
它
非
常
有
可
能
，
是
由
於
數
學
的
芳
干
發
展
所
造
成
的
;
而
且
，
不

管
有
否
!
|
而
不
是
因
為
l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的
影
響
，
它
也
仍
然
成
長
著
。

在
北
歐
的
排
力
普
﹒
梅
郎
克
東
(
可E
-
f
z
巳
g
n
y
岳
。
口
，
一
四
九
七
i

一
五
六
0
年
)
，
儘
管
他
是

馬
丁
﹒
路
德
的
一
個
夥
伴
與
合
作
者
，
但
是
，
他
卸
是
士
林
哲
學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主
義
一
個
確
定
的
敵
人
;
他

曾
把
自
己
列
為
一
個
人
文
主
義
者
。
他
因
為
受
人
文
主
義
運
動
精
神
的
教
化
，
而
落
入
路
德
的
影
響
裹
，
並
且

，
拒
棄
人
文
主
義
。
不
過
，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這
種
狹
牢
的
見
解
，
並
未
延
長
很
久
，
卸
顯
示
了

•• 

他
內
心
確

實
一
直
是
個
人
文
主
義
者
。
他
成
為
早
期
新
教
運
動
人
文
主
義
的
主
導
人
物
;
而
且
，
因
為
他
的
教
育
作
品
，

而
有
「
德
國
教
師
」
(
寄

M
H
O
S
Z
Z的
R
B
S
E
0
)
的
稱
譽
。
他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
有
一
種
生
動
的
景

仰
;
可
是
，
作
為
一
個
思
想
家
，
他
多
少
是
個
折
衷
主
義
者
.. 

他
的
理
想
，
是
要
靠
研
究
若
干
古
典
作
家
與
一
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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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目
書
而
有
道
德
的
進
步
那
一
緝
的
。
他
對
形
上
學
很
少
感
興
趣
，
而
且
，
如
同
他
在
他
的
邏
輯
教
科
本
襄
提
出

的
，
他
的
邏
輯
觀
念
，
便
受
到
魯
道
夫
﹒
亞
格
利
可
拉
的
邏
輯
觀
念
的
影
響
。
他
們
曾
用
一
種
唯
名
論
的
一
意
義
，

詮
釋
亞
星
期
多
德
;
而
且
，
儘
管
他
在
他
的
八
論
精
神
創
記
V
(們
。B
E
B
E

門
戶
口ω
母

g
g
m

〉l
!

在
本
書

襄
?
他
間
接
得
自
伽
倫
(
的
巴8
)
的
若
干
觀
念
，
也
已
出
現

l
!
'

與
他
的
八
道
德
哲
學
簡
編
〉
(
早
已
。
?

。
。
E
B
E
R
m
-
E

名
叫
畔
。
自
信
)
，
以
及
八
倫
理
學
說
的
要
素
〉
(
E
E
n
M
Z已
。2
1
5
0

。
-
o
B
S
Z
)裹

，
曾
自
由
的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
但
是
，
他
卸
努
力
調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與
啟
示
，
並
且
，
也
用
基
督
教
義

來
補
足
它
。
梅
郎
克
東
學
說
的
一
種
突
出
面
向
，
便
是
他
的
有
關
若
干
天
生
原
則
，
尤
其
是
道
德
原
則
的
學
說

，
以
及
有
關
神
觀
念
的
天
生
特
性
的
學
說
;
我
們
靠
著
「
自
然
之
光
」

(
E
B
g
E
E
E
-
0
)
，
便
直
覺
了

這
兩
者
。
這
種
學
說
，
有
悴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規
心
智
即
一
塊
白
板
(
Z
σ
旦
ω
3
8
)

的
見
解
。

梅
郎
克
東
的
利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
在
若
干
路
德
大
學
中
，
是
很
有
影
響
力
的
;
可
是
，
它
均
未
使
所
有
新

教
思
想
家
，
獲
得
良
好
的
印
象
。
而
且
，
也
在
那
見
，
惹
起
某
些
激
烈
的
爭
論
。
在
這
些
爭
論
一
裳
，
或
許
可
以

提
述
的
，
是
一
五
六
0
年
，
在
威
瑪
(
司
已B
R
)那
次
介
於
弗
拉
西
烏
(
可
古
巴
5
)
與
史
崔
格
(
∞
可
前
已
)
之
間

，
有
關
意
志
自
由
的
一
週
辯
論
。
梅
郎
克
東
主
張
意
志
的
自
由
;
不
過
，
弗
拉
西
烏
(
伊
利
里
古
斯
旦
司
戶
口5

)
部
認
為
，
(
也
受
到
這
種
學
說
史
崔
格
的
支
持
)
，
可
抵
觸
原
罪
的
其
實
理
論
。
儘
管
有
梅
郎
克
東
重
大
的

影
響
，
那
介
於
嚴
格
的
新
教
神
學
，
以
及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之
間
，
總
有
某
一
種
緊
張
的
關
係
。
路
德
本
人
並

未
否
認
所
有
人
類
的
自
由
;
不
過
，
他
均
未
考
慮

.• 

在
「
墮
落
」
以
後
，
人
類
所
剩
下
的
自
由
，
是
否
足
以
使

他
實
現
道
德
的
改
革
。
因
此
，
很
自
然
的
就
是
，
在
自
命
是
路
德
真
正
的
門
徒
，
以
及
追
隨
梅
郎
克
東
的
亞
里

., 334.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人
之
間
，
應
該
會
產
生
論
戰
的
:
這
種
論
戰
，
多
少
是
正
統
亞
黑
斯
多
德
主
義
一
種
奇
怪
的
夥

拌
@
當
然
，
除
此
以
外
，
如
向
我
們
早
先
巳
提
到
的
，
人
力
於
拉
木
斯
主
義
者
、
反
拉
木
斯
主
義
者
與
牛
調
子
的

拉
木
斯
主
義
者
之
間
，
也
有
許
多
的
爭
論
。

一、圖--

亞里斯.~德主義

在
若
干
古
哲
學
傳
統
其
他
的
復
興
者
當
中
，
有
人
或
許
會
提
到
猶
斯
都
﹒
里
普
修
斯

C
S
E
ω
們
的
℃
也5

，
一
五
四
七
l

一
六
O
六
年
)
，
他
是
八
論
斯
多
亞
哲
學
導
論
V
(
古
自
己
門
戶
口
丘
吉
且
早
已

S
B

叮
叮
口gs

。

H
H
F
E
E
)
與
八
斯
多
亞
生
理
學

V
(
可
叮
叮
旦
旦
。mz
m
g
z。
2
5
)
兩
書
的
作
者
;
他
也
曾
復
興
斯
多
亞
主

義
。
以
及
，
著
名
的
法
國
作
家
蒙
田
(
富
戶

n
y
o戶
母
宮
。
旦
旦

m
H宮
，
一
五
三
三
|
九
二
年
)
;
民
曾
復
興
皮

羅
的
懷
提
主
義
(
叮
叮
之
古
巴
n
ω
S
Z
E
m
5
)
。
蒙
田
在
他
的
八
散
文
V
(
間
的ω
色
的
)
裹
，
會
復
興
若
干
古

代
的
懷
疑
主
義
論
證

•• 

感
官
l

經
驗
的
相
對
性
;
知
性
高
出
這
種
相
對
性
，
而
確
實
證
得
絕
對
廣
理
的
不
可
能

性
;
客
體
與
主
體
兩
者
中
的
持
續
改
變
;
以
及
價
值

l

判
斷
的
相
對
性
•••.•. 

等
。
總
之
，
人
是
一
種
可
憐
的
受

造
物
;
他
誇
口
比
動
物
還
優
越
，
就
某
個
程
度
而
言
，
乃
是
一
種
徒
然
的
與
空
洞
的
處
飾
。
因
此
，
他
應
該
使

自
己
服
服
神
的
啟
示
;
只
有
神
的
啟
示
，
才
賜
給
人
類
確
定
性
。
在
這
同
時
，
蒙
田
也
把
不
可
忽
視
的
重
要
性

，
歸
給
「
天
性
」
(
按

•• 

本
性
、
自
然
)
的
觀
念
。
天
性
賜
給
各
人
，
一
種
基
本
上
無
法
改
變
的
優
越
性
;
而

且
，
道
德
教
育
的
工
作
，
就
是
要
喚
醒
與
保
存
這
種
天
性
恩
寵
的
自
發
性
和
原
則
性
，
而
不
是
用
士
林
哲
學
的

若
干
方
法
，
企
圖
把
它
鑄
造
成
一
種
固
定
化
的
形
式
。
不
過
，
蒙
田
卸
木
是
革
命
家
;
他
反
而
認
為
，
在
某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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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家
的
社
會
與
政
治
結
構
中
體
現
的
生
活
形
式
，
即
代
表
一
個
人
應
該
使
自
己
順
服
的
一
種
自
然
法
則
。
這
對

宗
教
，
也
同
樣
適
用
。
任
何
既
有
宗
教
的
理
論
基
礎
，
是
無
法
合
理
的
來
建
立
的
。
不
過
，
道
德
意
識
與
順
服

.
本
性
，
卸
形
成
宗
教
的
核
心
;
而
且
，
只
有
宗
教
上
的
無
秩
序
狀
態
，
才
會
來
傷
害
這
些
事
物
。
在
這
種
實
踐

的
保
守
主
義
裹
，
當
然
，
蒙
田
曾
信
守
皮
羅
懷
疑
主
義
的
精
神
;
這
種
精
神
在
肯
定
人
的
無
知
之
外
，
還
為
墨

守
傳
統
社
會
的
、
政
治
的
與
宗
教
的
形
式
，
加
上
一
種
額
外
的
理
由
。
大
致
上
，
就
形
上
學
而
論
，
人
們
說
不

定
指
望
一
種
懷
疑
主
義
的
態
度
，
使
人
強
調
經
驗
科
學
;
不
過
，
對
蒙
回
本
人
來
說
，
儘
管
蘇
格
拉
底
的
道
德

理
念
，
以
及
斯
多
直
有
關
安
靜
與
順
服
天
性
的
理
念
，
都
影
響
過
他
;
但
是
，
他
的
懷
疑
主
義
，
反
而
是
屬
於

一
個
有
教
養
的
作
家
的
。

在
蒙
田
的
朋
友
當
中
，
有
位
夏
陸
(
2
z
z
n
y
m戶
口
。
口
，
一
五
四
一
l

一
六
O
三
年
)
這
個
人
;
他
是

一
名
律
師
，
後
來
，
則
成
為
一
個
聖
職
人
員
。
他
在
他
的
八
反
對
所
布
無
神
論
、
偶
像
崇
拜
、
猶
太
教
、
同
教

、
異
教
徒
與
分
裂
教
派
的
三
種
真
理
V
(吋
g
z

系
立
志
ω
g

旦

B
E
g
-
g

也
許F
B
m
w志。
-
r門
。
ω
L
E
F

玄
。
y
m
H
E
r
s
ω
-
Y
恥
門E
E
Z
O
ω
O畔的
n
F
E
B
m
t
ρ
信
仰
ω

，
一
五
九
三
年
)
里
，
們
會
主
張
單
一
神
的
存
在
，
基
督

宗
教
的
真
理
，
以
及
，
尤
其
是
天
主
教
的
真
理
是
三
種
已
證
實
的
真
理
。
不
過
，
他
在
〈
論
智
慧
V
(
口
。
z

m
m
m
o
m
m
o
v一
六
O

一
年
)
的
主
要
作
品
宴
，
從
蒙
田
那
見
，
採
取
一
種
懷
疑
主
義
的
立
場
;
可
是
，
他
在
第

二
版
中
，
卸
已
作
了
修
正
。
人
對
於
若
干
形
上
學
與
神
學
的
真
理
，
是
無
法
獲
得
確
定
性
的
;
不
過
，
人
類
的

自
我
認
識
使
我
們
知
道
自
己
無
知
，
卸
也
向
我
們
啟
示
:
我
們
擁
有
一
種
自
由
的
意
志
。
我
們
靠
著
它
，
便
能

夠
贏
取
道
德
的
獨
立
，
以
及
支
配
情
愁
。
道
德
理
念
的
認
可
與
實
現
，
就
是
真
智
慧
;
而
且
，
這
種
真
智
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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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里斯多;德主義

是
和
教
理
的
宗
教
，
全
然
無
闋
的
。
「
我
希
望
，
在
沒
有
樂
園
興
地
獄
的
情
形
下
，
人
應
該
是
一
個
好
人
;
以

我
的
觀
點
，
這
些
話
，
是
很
可
怕
的
與
可
厭
的
;
『
如
果
我
不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
如
果
我
不
怕
神
與
被
罰
下
地

獄
，
那
麼
，
我
就
要
作
這
事
、
或
作
那
事
』
。
」
@

另
一
個
皮
羅
主
義
者
，
是
方
濟
﹒
桑
一
該
次
(
H
J
S
n
Z的
自
皂
白
，
大
約
在
一
五
五
二
|
一
六
三
二
年
)

;
他
生
來
便
是
一
個
葡
萄
牙
人
，
曾
在
波
爾
豆
(
白
白
母
ω

頁
)
與
義
大
利
唸
書
，
並
且
，
先
是
在
蒙
特
皮
里

(
宮
。
早M
M
O
-
-

戶
。
門
)
，
而
後
，
才
在
杜
勒
斯
教
授
醫
學
。
桑
該
次
在
他
那
本
於
一
五
八

0
年
問
世
的
八
論
無
物

稜
知
〉

(
O
Z
O【M
E
E
-
R
X
R
)
里
，
曾
主
張
，
如
果
「
知
道
」
這
個
字
詞
，
是
以
它
完
全
的
意
義
來
理
解

，
也
就
是
說
，
它
像
是
指
涉
知
識
的
完
美
理
念
;
那
麼
，
人
是
什
麼
都
不
知
道
﹒
唯
有
那
創
造
萬
物
的
神
，
才

知
道
所
有
的
事
物
。
人
類
的
知
識
，
要
不
是
基
於
感
官l
知
覺
，
便
是
基
於
內
省
。
前
者
，
是
不
可
靠
的
;
而

後
者
，
儘
管
它
擔
保
我
們
能
確
知
自
我
的
存
在
，
但
是
，
卸
無
法
提
供
有
關
於
它
的
清
晰
觀
念
。
我
們
對
自
我

的
認
識
，
是
不
明
確
的
與
不
確
定
的
。
內
省
，
並
未
提
供
我
們
有
關
自
我
的
圖
像
;
而
且
，
我
們
沒
有
圖
像
、

或
意
象
，
便
不
會
有
清
晰
的
觀
念
。
另
一
芳
面
，
儘
管
感
官
、
知
覺
提
供
我
們
若
干
明
確
的
意
象
;
但
是
，
這

些
意
象
，
卸
絕
未
給
于
我
們
有
關
事
物
一
種
完
美
的
知
識
。
此
外
，
如
同
多
樣
性
的
事
物
，
已
形
成
一
種
單
一

化
的
系
統
;
因
此
，
除
非
我
們
已
認
識
這
整
個
的
系
統
，
否
則
，
便
無
法
完
美
的
認
識
某
一
種
事
物
。
而
認
識

整
個
系
統
是
我
們
辦
不
到
的
。

不
過
，
儘
管
桑
一
該
次
曾
否
認
，
人
的
心
智
能
夠
證
得
有
關
任
何
事
物
的
完
美
知
識
;
但
是
，
他
邦
主
張
，

人
的
心
智
，
可
以
證
得
某
些
事
物
一
種
近
似
的
知
識
。
而
且
，
這
麼
作
的
方
式
，
便
是
透
過
觀
察
，
而
不
是
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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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
亞
里
斯
多
德
暨
士
林
哲
學
的
邏
輯
。
後
者
，
已
利
用
預
設
若
干
原
理
的
純
字
語
，
以
及
三
段
論
式
的
證
明
的

界
說
:
這
些
界
說
的
真
象
，
絕
不
是
清
楚
的
。
桑
一
該
次
隸
屬
於
懷
疑
主
義
的
主
導
人
物
室
，
他
可
能
最
接
近
預

見
了
哲
學
與
科
學
行
將
採
取
的
方
向
;
不
過
，
由
於
他
懷
疑
主
義
的
態
度
，
他
便
無
法
提
出
若
干
積
極
的
與
有

建
設
性
的
提
案
。
例
如
，
他
對
古
老
演
繹
邏
輯
的
若
干
挑
難
，
應
該
會
導
使
人
們
，
期
待
一
種
對
自
然
作
經
驗

探
究
的
清
晰
的
強
調
;
不
過
，
就
感
官
|
知
覺
而
言
，
他
的
懷
庭
主
義
姿
態
，
卸
成
為
他
想
對
自
然
哲
學
的
發

展
，
作
出
任
何
有
價
值
的
積
極
貢
獻
的
一
種
絆
闢
石
。
這
些
文
藝
復
興
期
思
想
家
的
懷
疑
主
義
，
無
疑
，
是
介

於
中
世
紀
思
想
，
以
及
「
近
」
代
若
干
有
建
設
性
的
系
統
之
間
，
一
種
轉
換
時
期
的
徵
兆
。
不
過
，
就
它
本
身

雨
言
，
它
卸
是
一
條
死
胡
同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註

釋

008880 
b
m
w呵
。
宮
、H
G
E
-
-
w
5
.

b
h
w吭
遠
遠
。
、H
h
N
N
帆H
h
H
H
R
N
R
N

去
這
兩H
h
p
N。h
k
冉
、
丸
。
h
芯
w
H
W
ω


h
o
h
h
地
﹒

b
h
w
m意違
心
、

H
h
H
H
h
H
R
H
H
R
W
R
H

玄
s
h
H
A
w
-
。
﹒

的
\
﹒h
o
h
t
.
-
蚣
，H
。
.

有
關
人
的
心
智
對
共
相
的
認
識
，
例
如
，
請
見

•• 

h
』g
r
h
m
p
H
.
M


b
h
w帆
遠
遠
。
三R
N
E
H
h
N
M
R
N
h
N

乏
遠
h
N
F
ι﹒

@ 



亞里斯多德主義第十四軍• 339. 

0OÞ Ci> 00 

L「~
v叫
包
﹒
.

hbhhN

. 
HKH

. 

b
h
w帆
遠
遠
。
、H
R
N
N
札H
h
N
H
h
w

訟
法
帆§
h
N
F

h
p
h
h
叫
﹒
"

-
h
o
m
丸
﹒

ææ 
H
F
h丸
﹒

b
h
w
h
h
N
h
b
h
g

的
h
p

]
戶
。
﹒

Hhm

. 

Nwm-NU

. 

H
ω
'
H
K
串
﹒



第
+
軍
軍

古
撒
的
尼
吉
拉

捧
一
平
與
作
品l
|

尼
它
拉
的
主
導
觀
念
，
對
化
實
際
活
動
的
影
響
t
|
i

「
對
立
統
一
」

l
i

「
搏
亭
的
無
知
」
!
l
u

神
和
老
界
的
關
係
l
|

苦
界
的
「
無
限
性
」i|

扯
界
象
說
與

昔
界
靈
魂
i
l

人
，
小
宇
宙
;
基
督
，i
l

瓦
它
拉
的
哲
學
糊
源

古撤的尼古拉

-

第十主幸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
是
一
個
不
容
易
作
分
類
的
人
物
。
他
的
哲
學
，
經
常
被
包
括
在
「
中
世
紀
哲
學
」
這
攘

的
標
題
下
;
而
且
，
當
然
，
這
麼
作
是
宿
某
些
好
的
理
由
。
他
的
思
想
背
景
，
是
由
天
主
教
教
義
與
士
林
哲

學
的
傳
統
形
成
的
;
而
且
，
無
疑
的
，
他
也
受
到
許
多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濃
烈
的
影
響
。
因
此
，
德
烏
蘭
夫
(

Z
S
Z
S

口
。
司
已
內
)
會
講
到
他
是
有
可
能
的
;
當
時
，
他
曾
在
他
的
中
世
紀
哲
學
史
第
三
卷
裹
，
勾
勒
出

他
這
樣
的
見
解
.• 

「
儘
管
有
他
若
干
大
膽
的
理
論
，
他
也
只
是
一
個
繼
承
過
去
的
人
物
而
已
」
﹒
'
。
而
且
，
「

他
依
然
是
一
個
中
世
紀
的
人
與
一
個
士
林
哲
學
家
。
」
@
另
一
芳
苗
，
尼
古
拉
乃
活
在
十
五
世
紀
里
，
而
且
，

他
的
一
生
，
和
馬
西
剩
奧
﹒
費
啟
諾
重
疊
了
看
三
+
年
之
久
。
況
且
，
儘
管
宿
人
會
強
調
他
哲
學
裹
的
傳
統
成

.341. 



份
，
而
把
他
推
同
中
世
紀
;
但
是
，
有
人
還
是
同
攘
的
會
強
調
，
他
的
思
想
裹
的
若
平
的
前
瞻
成
份
，
以
及
，

把
他
和
「
近
代
」
哲
學
的
聾
始
，
聯
想
在
一
起
。
不
過
，
在
我
來
說
，
我
卸
很
想
在
他
真
面
，
若
到
一
個
轉
變

的
思
想
家
，
亦
即
一
個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哲
學
家
;
他
能
夠
調
和
舊
的
與
新
的
思
想
。
如
果
只
把
他
當
成
一
個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來
處
理
;
那
麼
，
在
我
君
來
，
這
似
乎
蘊
涵
已
忽
視
他
哲
學
裹
的
一
些
成
份
;
這
些
成
份
，
和
文

史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若
干
哲
學
思
想
運
動
，
以
及
在
後
來
的
萊
布
尼
載
這
一
類
思
想
家
的
體
系
里
，
再
次
出
現
的
一

嗨
些
成
份
，
都
有
清
楚
的
密
切
關
聯
。
然
而
，
即
使
有
人
定
意
把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
列
為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一
個

、

時
哲
學
家
，
在
那
里
卸
有
作
下
述
決
定
的
困
難

.. 

究
竟
應
該
把
他
的
哲
學
，
列
入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哪
一
種
思
想
潮

-
流
呢
?
由
於
他
深
受
新
柏
拉
聞
傳
統
的
影
響
，
難
道
他
就
得
和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布
所
關
聯
嗎
?
或
者
，
難
道
他

的
自
然
觀
點
，
在
某
種
「
無
限
的
」
意
義
下
，
反
而
暗
示
，
他
應
該
和
布
魯
諾

(
2
日

E
S

由
呂
口
。
)
這
樣

的
一
個
哲
學
家
有
所
關
聯
?
無
疑
，
稱
他
是
一
個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
是
有
許
多
理
由
的
，
如
果
有
人
要
以
一
種

充
分
寬
大
的
方
式
，
來
理
解
這
個
語
詞
的
話
;
不
過
，
如
果
在
同
一
章
哀
，
有
人
把
他
算
為
義
大
利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當
中
的
一
員
，
那
麼
，
這
應
該
是
很
奇
怪
了
。
再
者
，
吽
他
是
一
個
自
然
的
哲
學
家
，
毫
無
援
間
，
也
是

有
許
多
的
理
由
的
;
不
過
，
在
這
一
切
之
前
，
他
卸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
而
且
可
他
不
是
像
布
魯
諾
那
攘
的
泛
神

論
者
。
他
絕
不
會
把
自
然
奉
為
神
明
。
而
且
，
即
使
他
對
數
學
很
感
興
趣
，
但
是
，
卸
也
不
能
把
他
列
為
科
學

家
。
因
此
，
我
採
取
把
一
幸
留
下
給
他
本
人
，
這
一
種
解
決
辦
法
。
攘
我
的
君
法
，
這
是
他
所
應
得
的
。
儘
管

他
擁
有
許
多
淵
源
的
關
係
，
但
是
，
他
本
人
多
少
卸
能
夠
自
成
一
淚
。

尼
古
拉
﹒
克
利
夫
裁
、
或
克
萊
伯
斯
(
芸
芸
。
-
g

只
是
白
ω

。
叫
阿
克

σ
ω
)
，
在
一
囚
。
一
年
生
於
摩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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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撒的尼古拉

勒
(
宮
。
咽
。=
0
)的
古
撒

(
n
g
ω
)。
他
小
時
候
，
曾
接
受
笛
文
特
爾
(
口
2
0

白
宮
門
)
「
共
生
兄
弟
會
」
的

教
育
;
接
蒼
，
便
在
海
德
堡
(
一
四
三
八
年
)
與
巴
度
哀
(
一
四
一
七
l

三
二
年
)
大
學
唸
書
，
而
且
，
也
獲

得
「
教
會
法
」
的
博
士
學
位
。
一
四
二
六
年
，
他
被
任
命
為
牧
職
人
員
，
也
在
柯
布
嫩
站
(
們
。ES
N
)
接
受

一
項
職
位
;
不
過
，
在
一
四
三
二
年
，
他
邦
被
派
往
巴
塞
勒
的
「
大
公
會
議
」(
5
0
口
。
E
n
-
-
旦
回

m
m
E
)

，
以
處
理
康
特
(
們
。5
仲
司
。
口
已
g
m
r
g
n
F
O
E
)
的
業
務
。
後
者
，
曾
想
當
翠
爾
(
吋
丘
。
可
)
的
主
教
。
尼

古
拉
由
於
捲
入
大
公
會
議
若
干
的
議
事
里
，
便
把
自
己
表
現
成
一
個
和
解
派
的
中
庸
信
徒
。
然
而
，
到
了
後
來

，
他
卸
改
變
他
對
羅
馬
教
廷
的
立
場
的
態
度
;
而
且
，
為
了
車
座
的
地
位
的
緣
故
，
也
完
成
許
多
的
任
務
。
例

如
，
他
到
過
拜
古
庭
，
為
了
東
方
教
會
與
羅
馬
復
合
的
磋
商
事
宜
，
從
事
聯
絡
工
作
;
這
項
事
宜
，
在
弱
冷
翠

的
大
公
會
議
上
，
巴
(
暫
時
)
實
現
了
。
他
在
一
四
四
八
年
，
被
按
立
為
紅
衣
主
教
;
在
一
四
五

0
年
，
教
委

派
作
布
里
克
森
(
固
立
M
n
g
)的
主
教
;
然
而
，
從
一
四
五
一
到
一
四
五
二
年
，
卸
擔
任
教
廷
駐
德
國
的
特
使
(

。
他
在
一
四
六
四
年
八
月
，
死
於
烏
姆
布
瑞
亞
(
白
白
穹
古
)
的
多
地
(

H
H
m
H
M
H
m
w
-
F
O
M
H
m

阱
。
戶
口
的
。
門Bm
口
山
、
)

吋
'
。R
H
C。

第十五章

雖
然
尼
古
拉
從
事
若
干
教
會
的
活
動
，
但
是
，
他
仍
然
撰
寫
許
多
重
要
的
作
品
;
其
中
最
重
要
的
一
本
是

.• 

八
論
天
主
教
的
協
和
V
(
口
。
口
。
思
。
『E
E
E
S

早
已
戶
口
♂
一
四
一
三
一-l
|四年
)
。
他
若
干
的
哲
學
作
品

，
包
括
有•. 

八
論
博
學
的
無
知
V
(
口
。
已
R
Z
E
S
Z

旦
古
)
與
八
論
猜
測
〉
(
口
。

g
D
Z
立

R
F

一

囚
四

0
年
)
、
八
論
不
可
見
的
神
〉
(
白
。
口
g
m
z
g

口
已
帥
。
"
一
四
四
四
年
)
與
〈
論
追
求
夫
主V
(
口
。

一
四
四
五
年
)
一
四
四
七
年
)
、
〈
博
學
無
知
者

0343 0, 

O
S
M
H
O
呵
。
口
已
。
巳o
z
g
u

、
八
論
創
世
記
V
(
口
。
的
g
o
m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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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
辯
〉
(
〉
均
已
。
"
古
已
。
且
也
。
-
m
D
。
E

丘
吉
少
一
四
四
九
年
)
、
八
無
知
者
之
書
〉
(
E
E
Z
o
口
σ
『
r

一
四
五
0
年
)
、
八
論
神
的
膽
靚
〉
(
口
。
旦
旦
。
口
O
D
o
r
-四
五
三
年
)
、
〈
論
能
有
V
(
巳
O
H
M
S
Z
ω帥
"

一
四
六
0
年
)
、
〈
論
無
別
者
三
篇
〉

(
1可
。
可
丘
。m
g

已
。
口
。
口
丘
吉
于
一
四
六
二
年
)

獵
〉
(
巳
∞
話
口
耳
目
。
口o
m
m
M
L
O
丘
吉
。
﹒

第三卷

、
八
諭
智
慧
的
追

一
四
六
三
年
)
以
及
〈
論
理
論
的
極
致V
(
口
。
m
H
Z
S品
。
。
門E
o
-

-
四
六
四
年
)
。
此
外
，
他
還
撰
述
有
關
若
干
數
學
主
題
的
作
品
，
像•• 

八
諭
變
動
的
幾
何
學
〉
(
口
。

可
m
g

自
己
己
的
。
巴
σ
g
m
g
s
早
已
n
z
w
一
四
五
0
年
)
、
八
論
數
學
的
成
就
V
(
口
。
B
E
E
S
M
H
Z
n
z

g
s
Z
∞
B
O
E
E
.
-
四
五
三
年
)
，
與
八
論
數
學
的
完
美
V
(
口
。
B
E
E
B
M
M
片
古
"
。z
r
n
t
g
p

五
八
年
)
，
以
及
若
干
有
關
神
學
的
論
題
。

西洋哲學史

囚

--統
一
，
亦
即
作
為
諸
差
異
圓
融
的
綜
合
觀
念
，
已
支
配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思
想
。
就
形
上
學
的
層
面
而
論

二
這
種
觀
念
，
曾
出
現
在
他
有
關
神
是
八
對
立
之
統
一
V
(
8
古
n
E
S
Z
"
。
忌
。
ω
叩
門
。
門
口
5
)

的
觀
念
里
;

亦
即
若
干
相
反
事
物
的
綜
合
。
它
不
僅
超
越
，
而
且
也
蘊
油
諸
受
造
物
若
干
差
異
的
完
美
性
。
不
過
，
這
統
一

，
亦
即
諸
對
立
事
物
圓
融
的
和
解
、
或
綜
合
的
觀
念
，
並
未
侷
限
在
思
辨
哲
學
的
領
域
;
它
對
尼
古
拉
的
實
際

活
動
，
會
造
成
一
種
有
力
的
影
響
，
而
且
，
對
聖
座
教
會
的
立
場
而
昔
日
，
要
解
釋
他
改
變
了
先
前
的
想
法
，
可

要
走
上
很
長
的
一
段
路
。
我
認
為
，
指
出
情
形
怎
麼
會
這
樣
，
是
很
值
得
的
。

當
尼
古
拉
來
到
巴
塞
勒
「
大
公
會
議
」
會
場
，
並
發
表
他
的
〈
論
天
主
教
的
協
和
V
時
，
他
君
到
基
督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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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的
統
一
，
已
受
到
了
威
脅
，
而
感
悟
到
保
存
這
種
統
一
的
理
念
。
他
和
許
多
其
他
誠
摯
的
天
主
教
徒
一
樣
，

相
信
保
存
、
或
恢
復
這
種
統
一
的
最
好
方
法
，
便
是
要
強
調
「
總
評
議
會
」
的
立
場
與
權
益
。
他
和
其
他
和
解

派
的
成
員
一
樣
，
就
在
這
種
信
念
上
，
已
得
到
康
士
坦
斯
大
公
會
議
(
一
四
一
四l

一
八
年
)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所
激
勵
，
亦
即
它
使
得
曾
經
吽
基
督
宗
教
界
分
裂
，
與
促
生
許
多
醜
間
的
「
大
分
裂
」
迅
速
申
血
。
他
在
那
時

候
，
深
信
在
國
家
與
教
會
之
中
，
都
有
關
於
人
民
主
權
的
天
賦
人
權
;
而
且
，
的
確
，
獨
裁
與
無
政
府
秩
序
，

始
終
令
他
嫌
惡
不
已
。
在
國
家
裳
，
君
主
並
未
從
神
直
接
與
當
下
領
受
他
的
權
柄
;
倒
毋
寧
是
，
來
自
、
或
者

經
由
人
民
而
才
得
到
的
。
他
認
為
，
在
教
會
裹
，
一
種
「
總
評
議
會
」
'
亦
即
代
表
信
徒
，
可
優
越
於
教
宗
。

教
宗
抵
擁
右
一
種
行
政
的
優
位
權
，
而
且
，
為
了
若
平
遍
當
的
理
由
，
一
種
評
議
會
，
或
許
就
能
夠
廢
除
它
。

雖
然
他
會
主
張
帝
國
的
觀
念
，
但
是
，
他
的
理
念
，
卸
不
是
一
種
完
全
統
一
的
帝
國
理
念
，
亦
即
應
會
廢
棄
、

或
取
消
國
君
或
君
主
若
干
權
利
與
義
務
的
帝
國
理
念
;
它
倒
毋
寧
是
一
種
聯
邦
的
理
念
。
儘
管
對
教
會
的
統
一

，
他
是
一
個
狂
熱
的
信
仰
者
，
但
是
，
他
卸
以
一
種
類
比
的
手
法
相
信.. 

比
起
堅
決
主
張
車
座
的
至
高
立
場
，

一
種
緩
和
的
和
解
理
論
，
應
該
更
適
合
這
種
統
一
的
主
張
。
我
這
樣
說
，
並
沒
有
下
述
的
理
意

.. 

那
時
候
的
尼

古
拉
，
並
不
相
信
，
理
論
上
能
夠
辯
護
這
種
和
解
的
理
論
;
或
者
，
他
抵
是
為
了
若
干
實
際
的
理
由
，
而
支
持

它
。
因
為
，
他
認
為
，
這
樣
應
該
可
以
好
好
保
全
歡
會
的
統
一
;
而
且
，
如
果
也
承
認
「
總
評
議
會
」
的
至
高

權
，
那
麼
，
教
會
的
改
革
，
應
該
會
處
在
一
種
會
被
實
現
較
佳
的
時
機
襄
。
不
過
，
這
些
實
際
的
考
慮
，
當
然

會
因
他
而
有
了
份
量
。
此
外
，
把
教
會
當
成
是
一
種
多
樣
性
上
圓
融
合
一
的
「
民
主
」
論
點
!
|
在
法
律
上
，

這
種
論
點
，
已
表
現
在
和
解
理
論
裹
|
|
;
無
疑
己
對
他
造
成
一
種
濃
烈
的
吸
引
。
他
曾
指
墓
在
教
會
中
與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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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中
右
統
一
，
而
且
，
在
教
會
與
國
家
之
間
，
也
有
統
一
;
不
過
，
他
指
望
的
統
一
，
亦
即
不
管
是
在
教
會
中

、
或
在
國
家
中
，
還
是
在
教
會
與
國
家
之
間
的
統
一
，
都
不
是
一
種
由
取
消
若
干
差
異
所
得
到
的
統
一
。

尼
古
拉
後
來
放
棄
和
解
的
理
論
，
而
且
，
扮
成
聖
座
的
一
個
擁
護
者
。
這
種
觀
點
的
改
變
，
在
他
有
關
教

皇
權
，
是
一
種
神
設
立
的
制
度
|
|
亦
即
擁
有
至
高
的
教
會
權
柄
與
裁
判
權
!
|
的
理
論
信
念
上
，
當
然
，
是

一
種
改
變
的
表
示
。
不
過
，
在
這
同
時
，
下
述
的
信
念
，
當
然
也
影
響
過
他

•• 

他
內
心
持
有
的
主
張
，
也
就
是

教
會
的
統
一
'
事
實
上
，
應
該
未
因
輕
蔑
教
宗
在
教
會
中
的
地
位
，
而
得
到
了
增
進
。
他
接
而
認
為
，
有
效
的

履
行
和
解
理
論
，
很
可
能
會
造
成
另
一
次
的
分
裂
，
而
不
是
統
了
，
而
且
，
他
也
把
聖
座
的
至
高
地
位
，
君
成

是
教
會
實
質
統
一
的
表
示
。
教
會
所
有
有
限
的
權
柄
，
都
是
從
絕
對
的
、
或
至
高
的
權
柄
，
亦
即
聖
座
，
接
受

它
們
的
權
威
的
;
有
限
的
、
受
限
制
的
存
右
，
也
是
用
這
一
種
類
似
的
芳
法
，
從
絕
對
的
無
限
者
，
亦
即
神
，

領
受
它
們
的
存
有
。

這
種
觀
點
的
變
吏
，
並
未
蘊
涵
會
接
納
如
同
羅
馬
的
吉
爾
斯
(
2
-
3。
悶
悶
。
自
0
)的
那
一
些
放
肆
的
理

論
。
例
如
，
尼
古
拉
並
未
想
到
國
家
是
隸
屬
教
會
的
;
他
倒
想
起
，
在
這
兩
權
之
間
，
要
有
一
種
固
融
的
與
祥

和
的
關
係
。
他
始
終
指
望
的
是

.. 

差
異
中
的
和
諧
、
區
融
與
統
一
。
論
到
這
種
沒
有
差
異
壓
制
的
統
一
理
念
，

他
很
類
似
萊
布
尼
諒
。
真
的
，
尼
古
拉
想
確
保
圍
融
統
一
的
若
干
企
圖
，
始
終
絕
未
成
功
。
他
在
自
己
的
主
敬

區
裹
，
想
確
保
統
一
的
若
干
企
圖
，
也
是
完
全
不
適
當
的
;
而
且
，
東
方
教
會
與
羅
馬
的
復
合
，
亦
即
他
曾
出

力
過
的
，
為
期
也
很
短
。
不
過
，
萊
布
尼
按
他
那
有
點
不
實
際
，
而
且
有
時
候
，
的
確
也
很
膚
淺
的
統
一
計
劃

、
或
理
念
，
事
實
上
也
未
實
現
過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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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對
尼
古
拉
來
說
，
是
在
一
個
獨
特
的
與
絕
對
無
限
的
存
有
中
的
「
對
立
之
統
一
」
'
亦
即
若
干
相
反
事

物
的
綜
合
。
諸
有
限
的
事
物
，
是
多
樣
的
與
歧
異
的
，
它
們
都
擁
有
各
自
不
同
的
本
性
與
特
質
;
然
而
，
神
卸

超
越
在
眾
受
造
物
中
所
發
現
的
若
干
差
異
性
與
對
立
性
。
、
不
過
，
神
封
是
用
一
種
令
人
費
解
的
古
法
，
把
它
們

統
合
在
她
襄
面
，
來
超
越
這
些
差
異
性
與
對
立
性
。
倒
如
，
在
眾
受
造
物
內
所
發
現
的
本
質
與
存
在
的
差
異
，

在
神
襄
面
，
就
不
能
是
一
種
差
異
;
在
實
際
的
無
限
者
裹
，
本
質
與
存
在
，
是
相
合
的
以
及
一
體
的
。
再
者
，

我
們
在
眾
受
造
物
裹
，
區
分
偉
大
與
渺
小
;
而
且
，
我
們
也
說
它
們
擁
有
不
同
等
級
的
屬
性
，
說
它
們
多
少
或

是
這
個
、
或
是
那
個
東
西
。
不
過
，
在
神
襄
面
，
這
一
切
的
差
異
，
都
是
相
合
的
。
如
果
我
們
說
，
神
是
「
最

大
的
存
有
」

(
B
Z
戶B
C
5
)
;那
麼
，
我
們
也
必
須
說
，
她
也
是
「
最
小
的
存
有
」

(
B
E
E
E
5
)
。
因
為

，
神
不
會
擁
有
大
小
，
或
者
我
們
日
常
所
稱
的
「
偉
大
」
這
種
東
西
。
在
柚
襄
面
，
「
最
大
的
存
有
」
與
「
最

小
的
存
有
」
'
是
相
合
的
。
@
不
過
，
我
們
均
無
法
理
解
、
，
這
一
類
差
異
與
對
立
的
綜
合
。
如
果
我
們
說
，
神

是
「
對
立
物
的
混
合
與
它
們
的
相
合
」

(
2
B
Z
Z
E
E
C
句
句
。
也S
E

呂
立

g
E
B
S
E

且
會
丘
吉
)
，

@
那
麼
，
我
們
必
須
瞭
解
，
我
們
對
這
句
話
的
意
涵
，
並
不
能
擁
有
一
種
正
面
的
理
解
。
我
們
認
識
一
種
有
限

的
事
物
、
'
是
靠
著
使
它
和
已
知
的
事
物
建
立
關
係
'
或
作
比
較
;
我
們
是
靠
比
較
、
類
似
、
不
同
與
差
異
，
來

認
識
事
物
的
。
不
過
，
身
為
無
限
的
神
，
均
不
和
任
何
一
種
有
限
的
事
物
相
像
;
而
且
，
把
若
干
確
定
的
述
詞

，
應
用
在
神
身
上
，
那
只
是
使
她
類
同
芳
干
事
物
，
而
且
，
也
使
她
和
那
些
事
物
，
有
一
種
類
似
的
關
係
。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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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
我
們
應
用
在
若
干
有
限
事
物
上
的
一
些
不
同
的
述
詞
，
在
神
襄
面
，
都
是
以
一
種
超
過
我
們
認
識
的
方
式

，
而
融
合
一
致
的
。

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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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清
楚
的
是
，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曾
強
調
「
否
定
法
」(
1
m
s
m丘
吉
凶
)
，
亦
即
是
在
我
們
以
知
性

逼
近
神
上
的
否
定
法
。
如
果
獲
知
、
或
熟
悉
一
種
事
物
的
過
程
，
蘊
油
使
未
知
的
事
物
，
能
和
已
知
的
事
物
建

立
關
係
'
或
作
比
較
，
而
且
，
如
果
神
也
不
同
於
每
種
受
造
物
;
那
麼
，
它
使
導
致
.. 

這
種
推
論
的
理
性
，
無

法
參
透
神
的
本
性
。
我
們
認
識
神
，
是
認
識
她
所
不
是
的
樣
式
，
而
不
是
她
存
在
的
樣
式
。
因
此
，
對
神
本
性

的
正
面
認
識
，
我
們
的
心
智
，
是
處
在
一
種
「
無
知
」
的
狀
態
。
另
一
育
苗
，
尼
古
拉
講
到
的
這
種
「
無
知
」

'
可
不
是
有
關
某
個
不
認
識
神
的
人
，
或
者
某
個
從
未
努
力
理
解
神
真
體
的
人
的
無
知
。
當
然
，
它
是
人
類
心

理
學
的
成
果
，
以
及
若
干
限
制
的
結
果
;
後
者
，
一
旦
面
對
一
種
本
身
不
是
經
驗
所
與
的
對
擎
的
無
限
對
象
時

，
就
必
定
影
響
一
種
有
限
的
心
智
。
不
過
，
為
了
要
擁
有
一
種
真
正
的
價
值
，
就
必
須
把
它
理
解
成
這
些
因
素

的
結
果
;
或
者
，
總
之
，
就
是
神
的
無
限
性
與
人
的
心
智
的
有
限
性
的
結
果
。
我
們
所
談
論
的
「
無
知
」
'
並

不
是
一
種
拒
絕
作
一
項
知
性
的
努
力
，
或
在
宗
教
上
漠
不
關
心
的
結
果
;
它
起
因
於
神
的
無
限
性
與
超
越
性
的

實
現
。
因
此
，
它
是
「
博
學
的
」
、
或
「
有
教
養
的
無
知
」
。
於
是
，
尼
古
拉
最
馳
名
之
作
品
的
標
題
是

•• 

「

論
博
學
的
無
知
」
(
口
。
也S
Z
E
S
S
E
E
)

。

強
調
「
否
定
法
」
，
而
且
同
時
，
叉
積
極
肯
定
神
是
「
相
反
事
物
的
相
合
」
'
可
能
顯
得
不
一
致
。
不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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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
古
控
卸
未
完
全
駁
斥
「
肯
定
法
」
。
例
如
，
由
於
神
超
越
了
數
目
的
領
域
，
因
此
，
在
一
種
有
別
於
其
它

的
有
限
事
物
的
一
種
布
限
事
物
，
可
以
稱
作
「
一
」
(
種
)
的
意
義
下
，
就
不
能
稱
她
作
「
一
」
(
種
)
。
另

一
方
面
，
神
在
受
造
的
世
界
裹
，
是
無
限
的
「
存
有
」
與
眾
多
樣
性
的
本
源
;
而
且
，
就
像
這
樣
，
祂
是
無
限

的
統
一
者
。
不
過
，
我
們
對
這
種
統
一
本
身
的
究
竟
真
相
，
卸
沒
有
一
種
正
面
的
理
解
。
我
們
確
實
對
神
做
了

若
干
正
面
的
肯
定
;
而
且
，
我
們
這
麼
作
，
也
合
乎
情
理
。
木
過
，
對
於
神
的
本
性
!
!
它
不
必
受
到
一
種
否

定
的
限
制
l
l
'

卸
沒
有
任
何
正
面
的
肯
定
。
如
果
我
們
租
用
得
自
眾
受
造
物
的
觀
念
，
來
思
想
神
，
那
麼
，

我
們
對
她
的
理
解
，
是
比
下
述
的
暸
解
，
亦
即
帕
超
越
我
們
所
有
有
關
於
她
的
概
念
，
還
不
適
當
;
否
定
神
學

，
是
優
越
於
正
面
的
、
或
肯
定
的
神
學
的
。
然
而
，
比
兩
者
優
越
的
，
卸
是
「
結
合
」
神
學
;
靠
這
種
神
學
&

便
可
以
把
辦
理
解
成•• 

「
對
立
之
統
一
」
。
當
然
，
可
以
把
神
認
可
作•• 

至
高
的
與
絕
對
最
偉
大
的
「
存
有
」

;
她
不
能
比
她
的
存
在
還
偉
大
。
而
且
，
作
為
最
偉
大
的
「
存
有
」
的
神
，
也
是
完
美
的
統
一
。
@
不
過
，
我

們
卸
也
可
以
說
神
是

.• 

她
不
能
比
她
的
存
在
還
渺
小
。
因
此
，
我
們
能
夠
說
，
祂
是
「
最
小
的
存
有
」
。
事
實

上
，
馳
在
一
種
完
美
的
「
對
立
之
統
一
」
中
，
就
是
最
偉
大
者
以
及
最
渺
小
者
。
所
有
的
神
學
，
在
下
述
的
意

義
襄
都
是
「
循
環
的
」•• 

我
們
用
一
種
超
出
人
心
理
解
的
古
法
，
對
神
的
若
干
屬
性
作
遍
當
的
稱
述
，
還
在
神

的
本
質
裹
，
乃
是
融
合
一
致
的•• 

人
類
知
識
最
低
級
的
階
層
，
便
是
感
官
知
覺
，
感
官
本
身
只
能
肯
定
e

當
我
們
進
到
理
性
(
呂
立
。
)
的

層
次
時
，
那
襄
就
有
肯
定
與
否
定
。
這
種
推
論
的
理
性
，
會
受
矛
盾
原
理
，
亦
即
諸
相
反
事
物
，
無
法
相
容
、

或
相
五
排
斥
的
原
理
的
支
配
;
而
且
，
理
性
的
活
動
，
除
了
帶
給
我
們
一
種
有
關
神
的
近
似
的
知
識
以
外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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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法
t帶
給
我
們
任
何
事
物
。
尼
古
拉
以
他
對
數
學
類
比
的
愛
好
，
便
把
理
性
對
神
的
認
識
，
比
喻
成
一
個
圓
的

內
接
多
角
形
，
一
個
人
不
管
在
多
角
形
上
附
加
多
少
的
邊
，
這
個
多
角
形
，
都
不
能
和
圓
相
合
;
即
使
這
麼
作

，
它
可
能
愈
來
愈
接
近
。
此
外
，
我
們
對
受
造
物
的
認
識
，
也
僅
是
近
似
性
的
;
因
為
，
它
們
的
「
真
相
」
，

全
隱
藏
在
神
襄
面
。
總
之
，
所
宿
靠
推
論
理
性
所
獲
得
的
知
識
，
全
是
近
似
性
的
;
而
且
，
所
有
的
科
學
，
都

是
「
推
測
」
。
@
在
〈
論
猜
測
V
衷
，
便
展
述
了
這
種
知
識
理
論
;
而
且
，
尼
古
拉
會
解
釋
，
對
神
最
高
可
能

的
自
然
認
識
，
並
不
是
靠
推
論
的
推
理

(
3
丘
。
)
，
而
是
靠
知
性
C
E
色
。
立

5
)

，
亦
即
心
智
一
種
高
級

的
活
動
所
證
得
的
。
其
實
，
感
官
知
覺
在
作
肯
定
，
理
性
在
作
肯
定
與
否
定
;
而
知
性
，
卸
否
定
有
關
理
性
的

若
干
對
立
物
。
理
性
肯
定
X

與
否
定
Y
?

不
過
，
知
性
、
卸
分
離
地
文
併
合
地
否
定X
興
Y
;

知
性
把
神
理
解
成

「
相
反
事
物
的
相
合
」
。
然
而
，
這
種
理
解
、
或
直
覺
，
卸
無
法
用
語
言
來
作
適
當
的
陳
述
;
語
言
，
是
理
性

而
非
知
性
的
工
兵
d

心
智
在
它
作
為
知
性
的
活
動
一
裊
，
便
使
用
語
言
去
提
示
涵
意
，
而
非
陳
述
意
涵
;
尼
古
拉

為
了
這
種
目
的
，
便
使
用
若
干
數
學
的
類
比
輿
符
號
。
例
如
，
如
果
一
個
三
角
形
的
某
一
邊
，
往
無
限
伸
展
，

其
它
兩
邊
，
就
會
和
它
一
致
。
荐
者
，
如
果
←
個
圓
的
直
徑
，
往
無
限
延
伸
，
最
後
，
周
邊
也
會
和
直
徑
一
致

。
困
地
，
無
限
的
直
線
，
同
時
也
是
一
個
三
角
形
與
一
個
圈
。
不
用
說
，
尼
古
拉
已
把
這
些
數
學
理
論
，
當
成

抵
是
一
起
一
符
號
而
已
。
數
學
上
的
無
限
，
與
絕
對
無
限
的
存
右
，
是
不
相
同
的
;
可
是
，
前
者
卸
可
以
充
當
後

者
的
一
種
符
號
，
以
及
對
形
上
學
底
神
學
上
的
思
想
，
構
成
一
種
幫
助
。
@

在
構
成
八
無
知
者
V
(
E
Z
Z
0
)的
芳
干
作
品
中
，
已
摘
述
「
論
博
學
的
無
知
」
若
干
的
主
導
觀
念
;

而
且
，
尼
古
拉
在
八
論
智
慧
的
追
獵V
一
裊
，
也
再
次
肯
定
他
對
「
有
學
間
的
」
、
或
「
右
教
養
的
無
知
」
觀
念

第三卷西洋哲學良



古撤的尼古拉

的
信
仰
。
他
在
這
份
作
品
里
，
也
再
度
肯
定
在
〈
論
無
別
者V
(
口
。
S
D

巴
E
m
H
)里
所
包
含
的
學
訝
。
神

是
不
能
用
其
它
的
語
詞
來
界
定
的

•• 

馳
是
她
自
己
的
定
義
。
荐
者
，
神
不
在
其
它
任
何
的
事
物
以
外
;
因
為
，

她
界
定
其
它
的
一
切
事
物
，
意
即

•• 

單
單
祉
，
才
是
萬
物
存
在
的
本
源
與
保
存
者
。
@
尼
古
拉
也
再
度
肯
定
，

他
在
〈
論
能
右
V
襄
早
已
展
述
的
中
心
觀
念
。
「
單
單
神
，
才
是
『
能
右
』
，
因
為
，
她
在
她
能
夠
存
在
的
接

態
中
，
活
動
不
息
。
」
@
她
是
永
桓
的
活
動
。
他
在
他
最
後
的
作
品•• 

〈
論
理
論
的
極
致
V
里
，
會
再
度
接
用

這
種
觀
念
。
他
在
這
份
作
品
里
，
把
神
表
徵
作•• 

「
能
力
本
身
」
(
句
。
由
ω
o
s
m
E
H
H
)
，
亦
即
在
眾
受
造
物
里

自
顯
的
絕
對
權
能
。
對
這
種
觀
念
的
強
調
，
已
向
尼
古
拉
若
干
作
品
的
學
員
，
暗
示
作
者
那
方
面
右
一
種
見
解

改
變
。
而
且
'
的
確
，
要
支
持
這
種
詮
釋
，
是
右
許
多
話
要
說
的
。
尼
古
拉
在
〈
論
理
論
的
極
致

V
襄
明
顯
的

說
，
他
曾
想
過
，
在
幽
黑
、
或
陰
暗
宴
，
總
比
在
清
晰
中
，
發
現
神
的
真
相
來
得
好
;
而
且
，
他
也
附
帶
說
，

「
能
有
」
'
亦
即
能
力
、
或
者
能
力
的
觀
念
，
是
容
易
理
解
的
。
有
什
麼
樣
的
男
孩
、
或
年
輕
人
，
在
他
非
常

清
楚
他
能
夠
吃
、
跑
與
講
話
的
時
候
，
會
對
「
能
有
」
的
性
質
一
無
所
知
?
而
且
，
如
果
有
人
就
他
沒
右
能
力

這
腔
作
的
情
形
下
，
間
他
是
否
樣
樣
都
能
夠
作
，
例
如

•• 

撰
帶
一
塊
石
頭
時
;
那
麼
，
他
應
該
會
論
斷
這
樣
的

一
個
問
題
，
完
全
是
多
餘
的
。
現
在
，
神
是
絕
對
的
「
能
力
本
身
」(
3
m
m
o
s
z
5
)。
因
此
，
情
形
似
乎

是
，
尼
古
拉
覺
侮
右
必
要
抵
消
他
早
先
那
樣
強
調
的
否
定
神
學
。
而
且
，
我
們
或
許
能
夠
說
，
「
能
有
」
的
觀

念
，
、
以
及
有
如
光
這
些
其
它
的
正
面
觀
念
，
亦
即
他
在
自
然
神
學
襄
已
使
用
的
，
已
顯
示
他
對
神
的
內
存
性
的

確
信
;
反
而
，
他
對
否
定
神
學
的
強
調
，
毋
寧
表
明
他
對
神
的
超
越
性
的
信
仰
。
不
、
過
，
作
下
述
的
提
示
，
應

該
是
錯
的•• 

尼
古
拉
為
了
肯
定
法
，
使
棄
絕
否
定
法
。
他
在
他
最
後
的
作
品
里
，
相
當
清
楚
的
指
出

•• 

神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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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力
本
身
」
'
本
身
是
不
可
理
解
的
，
而
且
，
它
也
是
不
能
用
受
造
的
能
力
，
來
測
度
的
。
尼
古
拉
在
八
論
理

論
的
極
致
〉
的
前
一
年
所
寫
的
八
概
要V
(
行
。B
Z

旦

E
5
)
@
里
，
就
說
，
本
可
理
解
的
「
存
有
」
'
亦
即

反
而
始
終
保
持
不
變
者
，
是
用
各
樣
的
方
式
，
各
攘
的
「
符
徵
」
來
表
明
自
己
。
它
就
像
一
張
臉
，
能
夠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
在
許
多
的
鏡
于
中
顯
現
。
臉
是
同
一
張
臉
，
不
過
，
臉
的
表
相
，
亦
即
全
和
臉
本
身
不
同
的
表
相

，
均
是
多
樣
化
的
。
尼
古
拉
或
許
已
用
各
樣
方
式
，
描
述
神
的
本
性
，
而
且
，
他
或
許
也
很
清
楚
的
想
到
，
他

早
已
過
份
誇
張
否
定
法
;
不
過
，
實
情
好
像
不
是
這
樣•. 

他
的
觀
點
裹
，
曾
有
任
何
基
本
的
改
變
。
神
對
他
來

說
，
始
終
是
超
越
的
、
無
限
的
與
不
可
理
解
的
;
即
使
她
也
是
內
存
的
，
而
且
，
即
使
尼
古
拉
或
許
已
明
白
干

述
的
希
求

•• 

要
使
神
的
這
種
面
向
，
大
大
的
突
顯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五
尼
古
拉
講
到
神
與
世
界
(
人
)
的
關
係
，
曾
使
用
對
某
些
讀
者
而-

7日，
巴
暗
示
有
一
種
泛
神
論
詮
釋
的
語

詞
。
神
包
涵
萬
物
;
她
是
「
包
覆
一
切
(
萬
物
)
」
(
。B
E
m
w
g
g
w
z
n
g
ω
)
@
萬
物
都
包
涵
在
神
的
純
一

襄
;
而
且
，
沒
有
拙
，
萬
物
都
是
子
虛
烏
有
。
神
也
是
「
閻
明
一
切
(
萬
物
)
」
〈
。
自
巴
"
。"
z
r
m
2
)

;
亦
即
能
顯
示
祂
某
種
部
分
的
多
樣
性
事
物
的
本
涼
。
「
神
本
身
包
覆
一
切
，
萬
物
都
在
神
里
面
;
神
本
身
閻

明
一
切
，
神
本
身
就
在
萬
物
中
」
(
口
2
ω

足
峙
。

2

阱
。
自
旦
m
g
B
H
U古
宮
的
﹒
戶
口F
S
g
。
已
。
自
口E
Z

g
u
g

阱
。

B
E
m
m
w
M
M
L

戶
口
呂
♂
戶
口
計
。
《
M
A
C
E
f
g
苦
。
目
丘
吉

ω
)
@不
過
，
尼
古
拉
卸
聲
明
，
他
不
是

泛
神
論
者
。
神
因
為
是
萬
物
的
原
因
，
便
包
涵
了
萬
物•• 

祂
「
包
覆
的
」
(
8
呂
立
古
丘
吉
0
)
包
摘
它
們
﹒



古撤的尼古拉

如
何
某
種
事
物
，
在
她
的
神
性
與
單
純
本
質
中
一
般
。
她
在
萬
物
中
是
「
閻
明
的
」
(
詩
句
口
的
丘
吉
0
)
;
一
意

指
，
她
內
存
於
萬
物
，
而
且
，
實
質
上
，
萬
物
全
依
賴
她
。
當
他
說
神
是
世
界
的
核
心
與
周
邊
時
@
'
人
既
不

可
用
一
種
泛
神
論
的
，
也
不
可
用
一
種
反
宇
宙
進
化
論
的
意
義
來
詮
釋
馳
。
尼
古
拉
說
，
世
界
不
是
一
個
帶
有

一
個
限
定
的
核
心
與
周
邊
的
宿
限
範
域
。
任
何
一
點
，
都
可
以
敢
當
成
，
以
及
靚
為
世
界
的
核
心
;
而
且
，
它

並
沒
看
周
邊
。
因
此
，
鑑
於
下
述
的
事
實

•• 

辦
存
在
各
處
，
或
無
所
不
在
，
因
此
可
以
說
神
是
世
界
的
核
心
;

而
且
就
空
間
芳
位
來
說
，
她
那
襄
都
不
在
，
因
此
可
以
說
神
是
世
界
的
周
邊
。
尼
古
拉
當
然
受
到
若
望
﹒
斯
考

特
﹒
伊
剝
基
那
已
。

E
m
g
H
Z
m

哼
戶
口
m
O
D
M
H
)
這
類
作
家
的
影
響
;
而
且
，
他
也
用
過
艾
克
哈
特
早
已
使
用

的
問
一
類
型
的
大
膽
語
詞
典
述
旬
。
不
過
，
就
他
某
些
陳
述
的
表
面
意
福
而
論
，
偉
管
他
右
一
種
反
宇
宙
進
化

論
的
濃
烈
傾
向
;
但
是
，
明
顯
的
是
，
他
卸
極
力
主
張
在
有
限
的
受
造
物
與
無
限
的
「
神
性
」
之
間
的
差
別
@

尼
古
拉
在
能
令
人
想
起
若
望
﹒
斯
考
特
﹒
伊
利
基
那
學
說
的
若
干
語
詞
上
，
解
釋
世
界
就
是
一
種
神
的
顯

現
;
一
種
神
的
存
有
的
「
縮
型
」
。
宇
宙
是
「
最
大
的
結
型
」(
8
旦
旦
早
已

B
E
m

且
自
己
5
)
;
亦
即
是
從

「
最
大
的
絕
對
者
」
E
Z
旦
早
已
E
B

諾
言

z
g
)
，
經
由
放
射
而
存
在
的
。
@
也
就
是
說
，
每
一
種
受
造
物

，
是
一
種
受
造
的
神
、
或
被
造
的
神
E
S
ω
戶
口
2
ω
R
S
Z
ω
)
。
@
尼
古
拉
甚
至
進
一
步
說
，
神
是
世
界
、

或
宇
宙
絕
對
的
本
質
，
而
且
，
宇
宙
是
處
在
一
種
「
縮
形
」
狀
態
中
的
真
正
本
質
。
@
同
樣
的
，
尼
古
拉
在
〈

論
猜
測
V
@
裹
，
也
指
出
，
指
說
神
是
在
世
界
裹
，
也
就
是
在
說
，
世
界
是
在
神
的
里
面
。
然
而
，
在
〈
論
甜

的
膽
親
V
@
哀
，
他
卸
講
說
，
神
在
本
身
是
不
可
見
的
;
木
過
，
神
在
「
創
造
的
行
程
」
(
Z
H
M
R
g
z
z
g廿

U
上
，
都
是
明
顯
可
見
。
這
一
類
的
陳
述
p

當
然
，
會
導
使
它
們
成
為
一
種
泛
神
論
的
詮
釋
:
本
遍
，
昆
古
拉

第十五章.353. 



.354. 

掃
偶
而
作
澄
清
.• 

用
這
種
方
式
，
來
詮
釋
它
們
，
是
一
種
錯
誤
。
例
如

•• 

他
在
八
論
猜
測
V
璽
裹
，
使
主
張•• 

「
人
是
神
，
不
過
，
均
不
是
絕
對
的
;
因
為
，
他
是
人
。
因
此
，
他
是
一
種
人
性
的
神
(
E
B
S
S
S

仲

昀
叩
門
口
門
口
。
但

ω
)
。
」
他
繼
續
主
張.• 

「
人
也
是
世
界
」
，
而
且
，
也
解
釋
，
人
是
小
宇
宙
、
或
「
某
一
種
人

性
的
世
界
」
。
的
確
，
他
的
陳
述
，
都
很
大
膽
。
不
過
，
因
為
他
說
人
是
神
|
|
雖
然
不
是
絕
對
的ll
'

顯

然
，
他
並
沒
有
超
過
其
他
作
家
所
意
指
的
內
涵
;
這
些
作
家
，
把
人
稱
為
神
的
形
象
。
清
楚
的
是
，
除
了
神
以

外
，
尼
古
拉
深
信
世
界
的
空
無
性
，
以
及
它
和
神
的
關
係
;
亦
即
神
性
的
一
面
鏡
子
。
世
界
是
「
縮
型
的
無
限

」
(
古
巴
巴
宮
ω
g

旦
旦
旦
也
\
以
及
「
縮
型
的
統
一
」

(
8
旦
旦
旦
"
口
汪
古
忌
。
@
不
過
，
這
並
不
表
示
，

在
一
種
字
面
意
義
上
，
世
界
就
是
神
;
而
且
，
在
尼
古
拉
〈
博
學
無
知
者
的
自
辯
〉
里
，
也
明
白
駁
斥
泛
神
論

的
指
控
。
在
八
神
的
闡
明
〉

(
2
1
古
已
古
巴
巴
)
里
，
或
在
世
界
的
創
造
中
，
統
一
己
「
縮
型
」
成
多
元
，

無
限
已
成
有
眠
，
單
一
已
成
組
合
，
永
恆
已
成
承
續
，
必
然
性
已
成
可
能
性
。
@
在
創
造
面
上
，
神
的
無
限
性

，
已
在
多
樣
化
的
有
限
事
物
中
，
表
現
、
或
啟
示
了
自
己
;
反
而
，
神
的
永
恆
性
，
均
在
時
間
的
承
續
中
，
表

明
、
或
啟
示
了
自
己
。
眾
受
造
物
和
造
物
主
的
關
係
'
超
出
了
我
們
的
理
解
;
不
過
，
按
照
尼
古
拉
的
習
慣
，

他
封
經
常
從
幾
何
與
算
術
提
供
若
干
的
類
比
。
他
相
信
，
類
比
可
以
使
事
物
變
得
更
加
清
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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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不
過
，
儘
管
世
界
是
由
有
限
事
物
組
成
的
，
但
是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它
均
是
無
限
的
。
例
如
，
關
於
時

間
，
這
世
界
乃
是
無
終
正
的
、
或
不
確
定
的
。
尼
古
拉
贊
同
柏
拉
圖
的
君
法
，
問
時
問
是
永
恆
的
形
象
;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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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
他
也
主
張
，
既
然
創
造
以
前
並
沒
有
時
間
，
那
麼
，
我
們
就
必
須
說
，
時
間
源
自
於
永
恆
。
而
且
，
如
果

時
間
源
自
永
恆
，
那
麼
，
它
便
參
與
、
永
恆
。
「
我
不
認
為
，
任
何
人
理
解
的
話
，
會
否
認
世
界
是
永
恆
的
，
儘

管
它
不
是
永
恆
性
。
」
@
「
因
此
，
由
於
世
界
來
自
、
永
但
，
而
不
是
來
自
時
間
，
所
以
，
它
是
永
恆
的
。
不
過

，
『
永
恆
的
』
這
個
名
稱
，
比
較
屬
於
世
界
，
而
不
屬
於
時
問
;
因
為
，
世
界
的
綿
延
，
並
不
依
賴
時
間
。
原

因
是
，
如
果
天
體
的
運
動
與
時
悶
，
亦
即
運
動
的
尺
度
停
正
了
;
那
麼
，
這
個
世
界
，
應
該
也
不
會
不
存
在
。

」
@
因
此
，
尼
古
拉
在
時
間
與
綿
延
之
間
，
作
了
一
種
區
分
;
可
是
，
他
均
未
展
述
這
個
主
題
。
時
間
是
運
動

的
尺
度
;
因
而
，
它
是
測
量
心
智
的
工
兵
，
而
且
，
也
依
賴
心
智
。
@
如
果
運
動
消
失
了
，
那
麼
，
就
應
該
不

會
有
時
間
;
不
過
，
均
依
然
會
有
綿
延
。
接
連
不
斷
的
綿
延
，
是
絕
對
綿
延
的
模
木
、
或
形
象
，
亦
即
是
永
恆

。
我
們
能
夠
把
永
恆
，
抵
構
想
成
永
無
終
正
的
綿
延
。
因
此
，
世
界
的
綿
延
，
便
是
神
的
永
恆
的
形
象
;
而
且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也
可
以
稱
它
為
「
無
限
的
」
。
這
是
一
種
古
怪
路
線
的
論
證
，
而
且
，
要
正
確
了
解
它
的

涵
意
，
是
不
容
易
的
。
不
過
，
至
少
在
某
一
方
面
，
尼
古
拉
大
概
有
下
述
的
意
思.• 

世
界
的
綿
延
，
在
潛
能
上

是
無
終
止
的
ι

它
不
是
神
的
絕
對
永
恆
性
，
不
過
，
它
本
身
均
沒
有
任
何
必
然
的
限
制
。

這
個
宇
宙
，
是
一
個
不
受
任
何
其
它
的
宇
宙
所
限
制
的
宇
宙
。
因
此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它
在
空
間
上
是

「
無
限
的
」
。
它
沒
有
任
何
固
定
的
核
心
;
而
且
，
也
沒
有
一
個
點
，
是
人
不
能
選
擇
來
當
作
世
界
的
核
心
。

當
然
，
絕
對
的
「
上
」
或
「
下
」
'
是
沒
有
的
。
地
球
既
不
是
世
界
的
核
心
，
也
不
是
它
最
低
的
與
最
小
的
榮

耀
部
分
;
太
陽
也
沒
有
任
何
特
權
的
地
位
。
在
這
些
問
題
上
，
我
們
的
判
斷
，
都
是
相
對
的
。
這
宇
宙
中
的
每

樣
事
物
，
都
在
運
動
，
而
且
，
地
球
也
是
一
樣
q

「
地
球
不
能
成
為
核
心
，
不
能
沒
有
任
何
運
動
而
存
在
。
」

第十五章.355. 



.356. 

@
它
比
太
陽
還
小
，
不
過
，
卸
比
月
亮
還
大
，
看
如
我
們
從
對
日
蝕
的
觀
察
，
便
能
夠
知
道
。
@
尼
古
拉
好
像

沒
右
清
楚
的
說
，
地
球
繞
著
大
陽
轉
;
木
過
，
他
卸
澄
清
，
太
陽
興
地
球
都
在
動
，
亦
即
隱
若
所
有
其
它
的
物

體
在
動
。
可
是
，
它
們
的
速
度
，
卸
不
一
樣
。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我
們
未
知
覺
地
球
的
運
動
，
針
對
它
的
運
動

而
言
，
可
不
是
有
放
的
論
證
。
說
們
聽
說
與
若
干
固
定
點
的
關
係
'
才
知
覺
到
運
動
。
而
且
，
如
果
有
個
人
在

洞
中
的
一
條
船
裹
，
未
能
見
到
兩
岸
，
並
且
，
不
知
追
求
本
身
也
一
直
流
動
著
;
那
窟
，
他
應
該
會
想
像

•• 

船

是
靜
且
不
動
的
。
@
在
地
球
上
靜
且
不
動
的
一
個
人
，
可
能
認
為
地
球
是
靜
立
的
，
而
且
，
其
它
的
天
體
，
都

在
運
動
;
不
過
，
如
果
他
是
在
太
陽
、
月
球
或
火
星
上
，
那
麼
，
他
應
該
會
恕
，
他
停
留
的
物
體
看
這
同
樣
的

情
形
。
@
我
們
對
運
動
的
判
斷
，
都
是
相
對
的
;
我
們
在
這
些
天
文
學
的
問
題
上
，
都
不
能
證
得
「
絕
對
的
真

理
」
。
我
們
為
了
比
較
天
體
的
若
干
運
動
，
就
必
費
關
聯
於
若
干
選
定
的
固
定
點
，
而
這
麼
作
;
不
過
，
事
實

上
，
卸
沒
有
這
些
固
定
點
。
因
此
，
我
們
在
天
文
學
上
，
只
能
證
得
一
種
近
似
的
、
或
相
對
的
知
識
。

第三卷西洋哲學良

Lu 從
物
質
，
經
過
有
機
物
、
動
物
與
人
，
一
直
到
若
干
純
粹
精
神
，
這
種
實
在
界
階
層
體
系
的
觀
念
，
是
亞

旦
斯
多
德
主
義
與
柏
拉
圖
傳
統
一
種
主
要
的
特
徵
。
不
過
，
一
直
保
有
這
種
觀
念
的
尼
古
拉
，
卸
特
別
強
調
個

別
的
事
物
作
為
神
的
一
種
獨
特
的
開
顯
。
第
一
，
沒
右
兩
種
個
別
的
事
物
，
是
完
全
相
似
的
。
尼
古
拉
這
麼
說

，
均
沒
有
要
否
定
「
種
」
的
實
在
性
的
意
思
。
他
說
@.• 

漫
步
學
派
公
Z
F
Z
Z
Z
Z
n

品
的
說
法
是
對
的
，

亦
即
共
相
，
實
際
上
並
不
存
在
;
只
有
個
物
存
在
。
而
且
，
這
類
的
共
相
，
卸
屬
於
概
念
的
秩
序
。
儘
管
這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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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種
「
種
」
的
成
員
，
卸
有
一
項
共
同
的
特
殊
性
質
;
這
種
性
質
，
是
以
一
種
「
縮
型
的
」
狀
態
這
也
就
是

，
有
如
一
種
個
別
的
性
質
存
在
於
它
們
各
種
成
員
之
中
。
@
然
而
，
卸
沒
有
一
種
個
別
的
事
物
，
能
夠
完
全
實

現
它
需
象
的
完
美
;
而
且
，
一
種
「
種
」
的
各
個
成
員
，
也
有
它
自
己
的
獨
特
性
徵
。
@

第
二
，
每
一
個
別
的
事
物
，
都
反
映
整
個
的
宇
宙
。
每
一
存
在
事
物
，
都
使
所
有
其
它
的
事
物
「
縮
型
」

;
所
以
，
宇
宙
是
「
縮
型
」

(
n
S
H
S
2
0
)在
每
一
有
限
的
事
物
一
里
。
@
此
外
，
如
同
神
在
宇
宙
里
面
與
宇

宙
在
神
里
面
，
以
及
如
同
宇
宙
也
在
此
外
各
種
事
物
里
面
，
指
稱
每
接
事
物
在
各
種
事
物
里
，
也
就
是
在
指
稱

，
神
在
各
種
事
物
襄
面
，
以
及
各
種
事
物
也
在
神
襄
面
。
換
句
話
說
，
宇
宙
是
神
的
存
有
的
一
種
「
縮
型
」
;

而
且
，
各
種
有
限
事
物
，
也
是
宇
宙
的
一
種
「
縮
型
」
。

因
此
，
世
界
是
一
種
和
諧
的
體
系
。
它
是
由
多
樣
性
的
有
限
事
物
組
成
的
;
不
過
，
它
的
成
員
，
卸
是
彼

此
相
關
，
而
且
也
與
整
體
相
闕
，
由
此
，
便
有
一
種
多
元
性
的
統
一
。
@
這
單
一
的
宇
宙
，
是
絕
對
的
與
單
一

神
的
統
一
的
展
露
;
而
且
，
這
整
個
宇
宙
，
也
反
映
、
或
反
照
在
各
種
個
別
的
部
份
衷
。
攘
尼
古
拉
說
，
有
一

種
世
界
靈
魂
(
2
凹B
m

首
旨
口
2
)
;
不
過
，
他
卸
駁
斥
柏
拉
圖
對
這
種
靈
魂
的
君
法
。m
g
E
H
M
W
它
不
是
一
種
一

方
面
與
神
不
同
，
而
另
一
芳
面
，
叉
與
世
界
內
的
有
限
事
物
者
別
的
實
際
的
存
在
物
。
如
果
把
世
界
靈
魂
當
成

是
一
種
在
它
本
身
，
包
涵
所
有
形
式
的
普
遍
形
式
;
那
麼
，
它
便
沒
有
屬
它
自
己
個
別
的
存
在
。
這
些
形
式
，

實
際
存
在
神
的
「
道
」
里
面
，
如
同
和
神
的
「
道
」
間
一
一
般
;
而
且
，
它
們
也
是
以
「
縮
型
」(
g
E
門
m
n
z

)
@
的
方
式
，
存
在
眾
事
物
里
，
也
就
是
，
如
同
事
物
的
個
別
形
成
一
般
。
尼
古
拉
顯
然
已
理
解
，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好
像
在
教
導
下
述
的
觀
點•. 

普
遍
形
式
，
都
存
在
一
種
與
神
，
若
別
的
世
界
靈
魂
襄
;
然
而
，
他
卸
駁
斥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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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見
解
。

第三卷

他
在
八
無
知
者
V
(
E
Z
Z
0
)
@
一
裊
說
•• 

柏
拉
圖
稱
作
「
世
界
靈
魂
」
的
事
物
，
亞
里
斯
多
德
卸
稱
它
為

「
自
然
」
;
而
且
，
他
附
帶
的
說
，
接
他
的
君
法.• 

「
世
界
靈
魂
」
或
「
自
然
」
'
就
是
神
，
「
神
在
萬
物
里

，
成
就
一
切
的
事
」
。
因
此
，
清
楚
的
是
，
儘
管
尼
古
拉
從
柏
拉
國
主
義
那
里
，
別
竊
「
世
界
靈
魂
」
這
個
詞

語
，
但
是
，
他
並
不
把
這
個
祠
語
，
理
解
成
一
種
右
別
於
神
，
而
且
界
於
神
與
世
界
之
間
的
存
在
的
存
右
者
。

在
他
的
宇
宙
論
哀
，
在
實
現
的
無
限
者
(
亦
即
神
)
，
以
及
潛
能
的
無
限
者
(
亦
即
受
造
的
世
界
)
之
間
的
創

造
過
程
上
，
可
沒
右
中
間
的
階
級
。

西洋哲學良

入
儘
管
每
一
有
限
的
事
物
，
反
映
整
個
宇
宙
，
但
是
，
這
對
人
來
說
，
均
格
外
的
真
實
;
人
在
他
本
身
裡
，

已
結
合
質
料
、
有
機
生
命
、
感
知
的
動
物
生
命
，
以
及
精
神
的
純
理
性
。
人
是
小
宇
宙
，
亦
即
一
個
小
世
界
;

在
人
里
面
，
包
涵
有
知
性
的
與
質
料
的
實
在
界
領
域
。
@
「
我
們
不
能
否
認
，
人
可
稱
作
小
宇
宙
;
也
就
是
，

一
個
小
世
界
」
;
而
且
，
正
如
大
世
界
，
亦
即
宇
宙
，
擁
有
它
的
靈
魂
，
同
樣
，
人
也
有
他
的
靈
魂
。
@
宇
宙

，
是
反
映
在
每
個
部
份
里
，
而
且
，
在
類
比
上
，
還
是
可
適
用
在
人
身
上
的
;
人
是
小
宇
宙
、
或
世
界
。
人
的

本
性
，
是
反
映
在
一
種
像
手
這
攘
的
部
位
里
，
不
過
，
它
卸
更
完
美
地
反
映
在
頭
部
哀
。
所
以
，
儘
管
宇
宙
是

反
映
在
每
個
部
份
裹
;
但
是
，
它
卸
更
美
完
地
反
映
在
人
里
面
。
因
此
，
人
就
可
以
稱
作
是
一
個
「
完
美
的
世

界
;
可
是
，
他
封
是
一
個
小
世
界
，
以
及
大
世
界
的
一
部
份
。
」
@
事
實
上
，
由
於
在
人
里
面
，
結
合
若
干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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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其
它
存
有
(
者
)
襄
個
別
發
現
的
屬
性
，
人
便
是
神
的
「
相
反
事
物
的
相
合
」
的
一
種
看
限
呈
現
。

宇
宙
是
「
最
大
的
聚
合
」
(
g
E
B
E
B
B
m
M
E
Z
5
)
;

而
神
是
「
絕
對
最
大
者
」
(
各
g
Z
Z
E

B
m

且
自
己
自
)
，
亦
即
絕
對
的
大
。
不
過
，
宇
宙
卸
未
離
問
個
別
的
事
物
而
存
在
;
而
且
，
並
非
個
別
的
事
物

，
都
體
現
它
所
有
意
象
的
完
美
。
因
此
，
這
絕
對
的
大
者
，
決
未
完
全
「
結
型
」
、
或
已
表
現
成
「
具
體
的

」
。
然
而
，
我
們
卸
能
夠
想
像
一
種
「
最
大
的
縮
型
」
(
居
民

E
S
H
g
E
S
O
E
B
)

、
或
「
聚
合
」
(

8
2
3
2

日
)
;
它
在
本
身
里
，
不
僅
應
該
統
合
各
樣
階
層
的
受
造
的
存
在
，
如
同
人
所
作
的
一
般
，
而
且
，

也
應
該
統
合
與
受
造
本
性
隨
同
一
起
的
「
神
性
」
本
身
。
可
是
，
這
種
聯
合
，
「
應
該
會
超
過
我
們
所
有
的
理

解
」
o
@
不
過
，
儘
管
聯
合
的
模
式
，
是
一
種
奧
秘
，
我
們
卸
知
道
，
在
基
督
里
，
神
的
與
人
的
本
性
已
經
結

合
，
而
沒
有
本
性
的
混
亂
、
或
位
格
的
差
別
。
因
此
，
基
督
便
是
「
最
大
的
聚
合
」
(
E
m
M
H
E
Z
B
S
E
B
Z
B

)
;
她
也
是
「
絕
對
的
媒
介
」
(
呂
立
古
自
各

S
E
E
S
)
這
不
僅
意
一
指.. 

在
她
襄
苗
，
右
一
種
有
關
未
受
造

者
與
受
造
者
，
有
關
神
的
本
性
與
人
的
本
性
獨
特
的
、
叉
完
美
的
聯
合
;
而
且
，
也
意
指
.. 

她
是
唯
一
與
不
可

缺
少
的
媒
介
，
人
類
藉
著
它
，
就
能
夠
和
神
聯
合
。
@
沒
有
基
督
，
人
便
不
可
能
獲
得
永
恆
的
幸
福
。
她
是
宇

宙
最
終
極
的
完
美
;
@
而
且
，
特
別
對
人
來
說
，
人
抵
靠
著
與
基
督
聯
合
，
便
能
夠
實
現
他
若
干
最
高
的
潛
能

。
而
且
，
我
們
除
非
經
由
教
會
，
亦
即
她
的
身
體
，
否
則
，
就
不
能
和
基
督
聯
合
，
或
者
變
化
成
她
的
形
象
。

@
八
關
於
和
平
或
信
念
相
合
的
對
話
V
(
口
E
E
m
g
血
。
3
2
ω
O
Z
S
E
R
E
E
E
E
a
o
刊
)
顯
示
尼
古

拉
的
見
解
絕
非
狹
牢
的
;
而
且
，
為
了
統
一
起
丸
，
他
向
東
方
教
會
的
若
干
讓
步
，
是
有
相
當
準
備
的
。
不
過

，
他
的
作
品
，
大
致
上
卸
未
暗
示
，
他
為
了
要
獲
得
外
在
的
統
一
，
曾
寧
願
犧
牲
天
主
教
信
仰
的
整
體
性
;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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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他
卸
深
切
關
心
統
一
，
而
且
，
也
深
深
意
識
到
下
述
的
事
實

•• 

這
種
統
一
，
抵
有
靠
和
平
的
協
定
，
才
能

夠
獲
得
。

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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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夠
清
楚
的
是
，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曾
大
肆
利
用
若
干
先
前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
例
如
，
他
時
常
引
用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學
說
;
而
且
，
顯
然
的
是
，
後
者
對
否
性
神
學
，
以
及
對
若
干
符
號
的
使
用
的
堅
決
主
張
，
曾
強
烈
的

影
響
他
。
他
也
知
道
若
望
﹒
斯
考
特
﹒
伊
利
基
耶
的
〈
論
自
然
的
分
類
〉
(
口
。
已

Z
E
Z
S
S
Z
S
0
)
;

而
且
，
儘
管
伊
利
基
耶
對
他
思
想
的
影
響
，
當
然
不
及
於
偽
名
丹
尼
斯
的
影
響
力ii

當
然
，
他
把
偽
名
丹
尼

斯
，
想
成
是
保
祿
的
門
生
l
l

不
過
;
下
述
均
是
合
理
的
假
定
.. 

他
某
些
有
進
展
的
大
膽
陳
述
，
亦
郎
神
在
受

造
物
一
晨
，
是
「
明
明
可
見
的
」
'
乃
是
受
到
他
閱
讀
第
九
世
紀
哲
學
家
的
作
品
的
激
勵
。
再
者
，
艾
克
哈
特
的

作
品
，
以
及
艾
氏
對
驚
人
的
二
律
背
反
的
使
用
，
當
然
，
也
影
響
尼
古
拉
。
的
確
，
尼
古
拉
大
部
好
的
哲
學
，

例
如
，
他
的
「
博
學
的
無
知
」
的
理
論
，
他
把
神
君
成
是
「
對
立
之
統
一
」
的
觀
念
，
他
堅
決
主
張
世
界
是
一

種
神
的
自
我
的
顯
朗
和
「
神
的
閻
明
」
(
2
1
戶
口
已
古
巴
巴
)
，
以
及
他
把
人
當
作
是
小
宇
宙
的
見
解
，
都
可

以
當
成
是
若
干
較
早
的
哲
學
的
一
種
發
展
，
尤
其
，
在
一
種
廣
泛
的
意
義
上
，
那
些
隸
屬
柏
拉
間
的
傳
統
，
以

及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可
以
列
為
「
密
契
的
」
那
些
哲
學
，
更
是
這
樣
。
他
對
數
學
類
比
與
象
徵
主
義
的
喜
愛
，

不
僅
使
人
想
起
古
代
世
界
襄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與
畢
達
哥
拉
斯
學
派
的
作
品
，
而
且
，
也
使
人
想
起
奧
古
斯
丁
與

其
他
基
督
徒
作
家
的
作
品
。
作
這
一
類
的
考
慮
，
對
於
應
該
會
把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
列
為
一
個
中
世
紀
思
想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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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而
言
，
會
提
供
許
多
辯
護
的
理
由
。
有
人
可
能
已
指
出
，
他
專
注
於
我
們
對
神
的
認
識
，
以
及
世
界
(
人

)
和
神
的
關
係
，
便
往
後
指
向
中
世
紀
。
有
些
史
學
家
會
說
，
他
整
個
的
思
想
，
在
中
世
紀
芳
干
的
範
疇
襄
是

活
躍
的
，
而
且
，
也
帶
布
中
世
紀
天
主
教
的
印
記
。
即
使
他
那
頗
令
人
心
驚
的
言
辭
，
也
能
與
那
些
被
列
為
中

世
紀
風
格
的
作
家
相
呼
應
。

另
一
芳
面
，
走
向
對
立
的
極
端
，
以
及
企
圖
把
尼
古
拉
往
前
推
入
近
代
時
期
，
是
有
可
詣
的
。
例
如
，
他

堅
決
主
張
否
性
神
學
，
以
及
，
他
把
將
神
當
成
「
對
立
之
統
一
」
的
學
說
，
是
可
以
比
喻
成
謝
林
(
的
丹
、

F
o
-
-
E切

)
的
「
絕
對
者
」
理
論

•• 

絕
對
者
是
所
右
差
異
與
差
別
的
消
失
點
。
反
而
，
他
把
世
界
當
成
「
神
的
闡
明
」
(

。
"
在
古
丘
吉
巴
巴
)
的
見
解
，
卸
能
夠
當
作
是
黑
格
爾
(
目
。
肉
已
)
「
自
然
」
理
論
的
一
種
預
示

•• 

自
然
是
神

在
她
的
他
物
性

(
Z
R
C
B
m品
的
。
于
宮
，
E
m
'。
"
r
o
s
g
ω
)，
亦
即
是
抽
象
「
理
念
」
的
共
體
表
現
、
或
體

現
。
這
也
就
是
說
，
可
以
把
他
的
哲
學
認
定
成
比
德
國
觀
念
論
還
搶
先
了
一
步
。
此
外
，
顯
然
的
是
，
尼
古
拉

對
宇
宙
反
映
在
各
種
宿
限
的
事
物
里
，
以
及
，
在
任
何
兩
種
事
物
之
間
，
存
宿
定
質
差
異
的
觀
念
，
封
也
再
度

出
現
在
萊
布
尼
錢
的
哲
學
里
。

我
認
為
，
幾
乎
無
法
否
認
的
是
，
在
這
兩
種
矛
盾
的
觀
點
裹
，
都
有
真
理
。
尼
古
拉
的
哲
學
，
無
疑
，
曾

大
大
依
賴
，
或
利
用
若
干
先
前
的
體
系
。
另
一
芳
面
，
指
出
他
思
想
的
某
些
面
向
與
萊
布
尼
拉
哲
學
之
間
的
若

干
類
似
性
，
絕
不
是
耽
迷
若
干
牽
強
附
會
的
類
比
。
當
它
使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結
合
後
康
德
的
德
國
思
辨
的
觀
念

論
時
，
這
些
一
連
結
，
顯
然
是
更
加
的
薄
弱
;
而
且
，
也
有
若
干
無
秩
序
的
同
化
的
危
險
。
不
過
，
說
真
的
，
對

他
若
干
的
作
品
發
生
興
趣
，
均
在
十
九
世
紀
開
始
自
顯
，
而
且
，
這
多
半
是
由
於
那
個
世
紀
的
德
國
思
想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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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取
的
方
向
的
緣
故
。
不
過
，
如
果
在
這
兩
種
觀
點
里
有
真
理
;
那
麼
，
承
認
尼
古
拉
里
面
有
一
個
過
渡
的
思

想
家
，
亦
即
一
個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人
物
a

邦
總
是
合
理
的
。
例
如
，
他
的
自
然
哲
學
，
當
然
包
洒
了
承
襲
過
去

的
某
些
成
份
;
不
過
，
它
也
代
表
了
對
自
然
界
系
統
之
漸
增
的
興
趣
，
以
及
吾
人
或
可
稱
之
為
對
宇
宙
作
為
一

發
展
中
與
自
我
開
展
的
系
統
之
漸
增
的
感
受
。
尼
古
拉
對
世
界
「
無
限
性
」
的
君
法
，
會
影
響
文
藝
復
興
期
其

他
的
思
想
家
，
特
別
是
布
魯
諾
(
2
日

E
S

目
2
8
)
;

即
使
布
魯
諾
曾
在
與
尼
古
拉
的
心
智
與
信
念
有
別

的
方
向
，
展
述
了
尼
古
拉
的
見
解
。
再
者
，
不
管
尼
古
拉
以
自
然
為
「
神
的
闡
明
」
的
理
論
，
有
多
少
依
賴
柏

拉
圖
的
、
或
新
柏
拉
圖
的
傳
統
;
我
們
在
這
種
理
論
裹
，
可
發
現
到
一
項
對
個
別
的
事
物
，
以
及
對
大
自
然
是

一
種
眾
個
別
事
物
的
體
系
的
堅
決
主
張
。
如
向
我
們
已
提
過
的
，
萊
布
尼
茲
的
哲
學
，
料
必
沒
有
一
種
會
正
好

相
似
。
而
且
，
他
對
這
種
觀
念
，
亦
即
世
界
中
的
任
何
事
物
，
都
可
以
通
當
的
稱
作
穩
定
的
，
以
及
對
任
何
絕

對
的
「
核
心
」
、
或
「
上
」
與
「
下
」
這
些
概
念
的
駁
斥
，
也
使
他
與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而
非
中
世
若
干
宇
宙

論
者
與
科
學
家
連
手
合
作
。
當
然
，
完
全
真
實
的
是
，
尼
古
拉
對
世
界
與
神
的
關
係
的
構
思
，
是
一
種
有
神
論

的
構
思
;
不
過
，
如
果
把
自
然
當
成
是
一
種
和
諧
的
系
一
統
，
亦
即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是
「
無
限
的
」
，
而
且
，

也
是
一
種
神
開
展
的
、
或
進
程
的
顯
明
;
那
麼
，
這
種
觀
念
，
為
了
它
本
身
，
而
不
是
僅
作
為
一
種
在
形
上
學

認
識
神
的
踏
腳
石
，
它
便
助
長
與
激
勵
人
們
對
大
自
然
的
探
究
。
尼
古
拉
不
是
一
個
泛
神
論
者
;
不
過
，
至
少

，
就
某
些
面
向
而
論
，
他
的
哲
學
，
卸
能
夠
和
布
魯
諾
、
以
及
文
藝
復
興
期
其
他
的
自
然
哲
學
並
列
。
而
且
，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的
思
想
與
言
行
，
正
是
在
這
些
思
辨
哲
學
的
背
景
下
發
展
的
。
在
這
個
關
鏈
上
，
有
人
或
許

會
評
述
，
尼
古
拉
若
干
的
數
學
理
論
，
曾
刺
激
了
連
莽
奇
(
H
h
g
m『
兮
兮
〈

E
n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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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設的尼古拉

我
們
在
結
論
里
，
或
許
巳
想
到
，
儘
管
像
布
魯
諾
這
類
思
想
家
，
後
來
展
述
了
尼
古
拉
對
自
然
無
限
系
統

的
君
法
，
而
且
，
儘
管
這
些
思
辨
的
自
然
哲
學
，
對
自
然
作
科
學
的
探
究
，
曾
形
成
一
種
背
景
與
刺
激
;
但
是

，
尼
古
拉
本
人
，
不
僅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
而
且
，
本
質
上
也
是
一
個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
他
專
注
於
對
隱
匿
的
神

的
追
尋
，
並
且
，
他
的
思
想
，
也
的
確
的
帶
右
基
督
中
心
論
的
特
質
。
我
為
了
要
解
說
這
最
後
的
論
點
，
在
處

理
他
把
人
君
成
是
小
宇
宙
的
理
論
上
，
曾
提
到
他
把
基
督
當
成
「
最
大
的
結
型
」
以
及
「
絕
對
的
中
保
」
的
學

說
。
他
在
他
的
人
文
主
義
的
興
趣
，
他
對
個
體
性
的
堅
決
主
張
，
他
附
給
若
干
新
鮮
的
數
理
的
與
科
學
研
究
的

價
值
，
以
及
把
一
種
批
判
心
靈
，
結
合
一
種
顯
著
的
密
契
傾
向
上
，
則
類
似
許
多
文
藝
復
興
期
其
他
的
思
想
家

。
不
過
，
他
卸
使
早
已
鼓
舞
，
與
刺
激
中
世
紀
偉
大
思
想
家
的
信
念
，
繼
續
帶
入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在
某
一
種

意
義
上
，
他
的
心
智
，
已
沉
潛
在
當
時
一
直
在
發
酵
的
新
觀
念
里
;
不
過
，
他
思
想
滿
佈
的
宗
教
觀
，
卸
使
他

免
於
陷
入
某
些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哲
學
家
，
曾
陷
進
較
為
狂
野
放
睦
的
言
論
一
畏
。

註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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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章

自
然
哲
學
m
w

一
般
評
述
i
i

基
洛
拉
木
﹒
卡
大
諾
i
l

伯
納
弟
諾
﹒
捷
勒
修
|
!
1
才
濟
﹒
巴
特
剎
濟

-
i

多
喝
對
﹒
則
已
內
拉
|
|
街
大
話
﹒
布
魯
諾
|
|
比
耶
﹒
加
森
地

﹒回-

自然哲學(1)

在
上
一
章
裹
，
已
提
到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
自
然
」
觀
念
，
與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已
出
現
若
干
其
它
的
自

然
哲
學
之
間
的
關
聯
。
尼
古
拉
的
自
然
觀
念
，
是
以
神
為
中
心
的
;
而
且
，
在
他
的
哲
學
這
個
面
向
，
他
和
中

世
紀
若
干
主
要
的
哲
學
家
有
密
切
的
關
聯
。
木
過
，
我
們
卸
了
解
，
在
他
的
思
想
里
，
作
為
一
種
無
限
系
統
的

「
自
然
」
觀
念
|
|
在
這
系
統
裹
的
地
球
，
並
未
佔
有
任
何
特
殊
的
地
位
l
!
'

是
如
何
居
於
一
種
領
導
的
立

場
。
因
為
有
許
多
其
他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思
想
家
，
那
見
，
便
興
起
一
種
公
認
是
自
滿
自
足
的
統
一
的
「
自
然
」

觀
念
;
亦
部
是
一
種
靠
普
及
一
切
的
融
和
力
與
吸
引
力
來
統
合
的
，
以
及
靠
一
種
世
界
靈
魂
來
甦
活
的
系
統
;

而
不
是
像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所
說
，
有
如
神
的
一
種
外
在
顯
明
的
系
統
觀
念
。
這
些
哲
學
家
，
實
際
上
，
都
把
「

自
然
」
當
成
一
種
有
機
體
;
就
此
而
論
，
分
於
生
物
與
非
生
物
，
以
及
介
於
精
神
與
物
質
之
間
若
平
尖
銳
的
差

第十六章.,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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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
亦
即
中
世
思
想
的
特
色
，
便
失
去
它
們
的
意
涵
與
應
用
。
這
種
形
態
的
哲
學
，
自
然
而
然
帶
有
泛
神
論
的

特
質
。
在
某
些
方
面
，
它
們
很
類
似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已
振
興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
或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面
向
;
不

過
，
其
實
，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卸
強
調
過
超
自
然
界
，
以
及
靈
魂
昇
向
神
那
兒
的
觀
念
。
若
干
「
自
然
」
的
哲

學
家
，
反
而
，
強
調
公
認
是
一
種
自
滿
自
足
的
系
統
的
「
自
然
」
本
身
。
這
並
不
是
說
，
通
常
公
認
是
「
自
然

哲
學
家
」
的
所
有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思
想
家
，
已
放
棄
基
督
神
學
，
或
者
自
視
為
革
命
家
;
不
過
，
他
們
思
想
的

傾
向
，
均
是
要
減
輕
把
自
然
限
定
為
超
自
然
的
若
干
束
縛
。
他
們
已
傾
向
於
「
自
然
主
義
」
。

然
而
，
要
對
歷
史
學
家
慣
常
列
為
「
自
然
的
哲
學
家
」
、
或
「
『
自
然
』
哲
學
家
」
的
文
藝
復
興
期
思
想
家
作

若
干
一
般
的
判
斷
，
反
而
是
相
當
困
難
的
;
或
者
，
也
許
，
有
人
反
而
應
該
會
說
:
這
樣
作
是
危
險
的
。
例
如

，
在
義
大
利
人
當
中
，
有
人
當
然
會
在
布
魯
諾
的
哲
學
與
十
九
世
紀
德
國
羅
晏
主
義
哲
學
之
間
，
找
出
若
干
的

關
聯
。
不
過
，
「
羅
壘
主
羲
」
正
好
均
不
是
一
種
有
人
自
然
會
歸
給
基
洛
拉
摩
﹒
富
拉
卡
斯
托
洛(
2
s
z
s
。

H
J
S
S
Z

門
。
"
一
四
八
三
|
一
五
五
三
)
思
想
的
一
種
特
徵
;
後
者
，
是
教
宗
保
祿
三
世
的
醫
生
，
而
且
，

寫
過
若
干
醫
學
主
題
的
作
品
，
並
且
，
也
寫
過
一
本
天
文
學
的
作
品

•• 

八
人
類
中
心
論
或
論
星
球
的
書
V
(

目
。
臣
。2

丘
『
戶
口
。EB
S
Z

已
o
m
z
=
z
=
z
p

一
五
三
五
年
)
。
他
在
他
的
八
論
事
物
的
相
容
與
不
相
容

V
(
口
o
m
M
-
B
Z
F
E丘

m
E
f
且

E
m
B
E
B
W

一
五
四
二
年
)
裹
，
已
設
定
眾
事
物
之
間
有
「
相
容
」
與

「
不
相
容
」
，
也
就
是
，
吸
引
與
排
斥
力
量
的
存
在
，
以
便
解
釋
物
體
在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上
的
若
干
運
動
。

「
相
容
」
與
「
不
相
容
」
這
兩
種
名
詞
，
或
許
顯
得
帶
有
一
種
羅
壘
觀
點
的
徵
兆
;
不
過
，
富
拉
卡
斯
托
洛
卸

以
設
定
由
眾
物
體
放
射
的
，
而
且
，
能
滲
穿
其
它
物
體
的
細
孔
的
「
徵
原
子
」

(
2
名

g
g
E
)

、
或
「
能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自然哲學(1)

感
覺
之
物
」

(
2
名
。

3
ω
g
ω
E
E
m
)，
來
解
釋
這
些
力
量
的
運
作
模
式
。
一
把
這
種
思
想
路
線
，
應
用
在

知
覺
問
題
之
後
，
他
便
設
定
進
入
知
覺
主
體
的
意
象
公
冒
立
3
)
、
或
形
象
的
射
出
。
這
種
理
論
，
顯
然
已
重

振
古
時
候
恩
培
多
克
立
(
開
B
M
M
O舍
己

3
)

、
德
議
克
利
圖
(
口
。
目
。
己
的
許
5
)

與
伊
比
鳩
魯
(
何
在
的
日5

)
所
提
出
若
干
知
覺
的
機
械
理
論
;
即
使
富
拉
卡
斯
托
洛
並
未
採
用
德
議
克
利
圈
普
遍
的
原
子
主
義
理
論
。
這

一
種
見
解
，
強
調
主
體
在
知
覺
眾
外
在
對
象
時
的
受
動
性
;
而
且
，
他
在
他
的
入
社
利
烏
斯
或
論
悟
性
〉
(

吋
己
『
古
ω
ω

言
。
門
戶
。
古
阱
。
口
呂
立
。
5
.

一
五
五
五
年
出
版
)
襄
也
說
:
悟
性
公
早
已
古
丘
吉
)
對
心
智
而
言
，

不
過
是
一
種
對
象
的
表
象
，
亦
即
是
接
受
對
象
的
一
種
「
意
象
」
的
結
果
。
從
此
，
他
便
下
結
論

•• 

理
解
大
概

是
純
粹
的
受
動
。
真
的
是
，
他
也
設
定
一
種
他
命
名
為
「
詮
釋
」

(
2
言
。
丘
。
)
的
特
別
能
力
，
亦
即
一
種
能

夠
把
一
種
事
物
的
各
接
印
象
，
經
驗
成
、
說
理
解
成
一
種
擁
有
存
在
對
象
本
身
襄
若
干
關
係
的
整
體
性
，
或
極

驗
成
、
理
解
成
一
種
有
意
義
的
整
體
的
特
殊
能
力
。
所
以
，
人
並
沒
有
權
利
說
，
他
曾
否
定
心
智
那
方
面
任
何

的
活
動
。
他
並
未
否
定
心
智
的
反
省
能
力
，
而
且
，
也
未
否
定
它
建
構
若
干
普
遍
概
念
、
或
語
詞
的
能
力
。
此

外
，
使
用
「
意
象
」
這
個
語
詞
，
顯
然
，
是
得
自
亞
旦
斯
多
德
及
士
林
哲
學
的
傳
統
。
儘
管
這
樣
，
富
拉
卡
斯

托
洛
的
知
覺
理
論
，
均
帶
有
一
種
濃
烈
的
「
自
然
主
義
的
」
特
徵
。
或
許
，
這
和
他
作
為
一
個
醫
事
人
員
的
若

干
興
趣
有
關
。

富
拉
卡
斯
托
洛
是
一
個
醫
生
，
而
卡
大
諾
是
一
個
數
學
家
;
並
且
，
德
勒
修
對
若
干
科
學
的
事
務
，
也
擁

有
一
種
廣
泛
的
興
趣
。
不
過
，
儘
管
像
德
勒
修
這
攘
的
一
個
人
，
曾
強
調
科
學
需
要
經
驗
的
探
討
與
研
究
;
但

是
，
他
當
然
不
會
把
自
己
侷
限
在
用
經
驗
才
能
檢
證
的
若
干
假
說
上
，
反
而
，
已
提
出
他
本
人
若
干
的
哲
學
理

第十六章.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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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要
決
定
應
該
把
一
特
定
的
文
藝
復
興
的
思
想
家
，
列
為
一
個
哲
學
家
、
或
者
一
個
科
學
家
，
總
是
不
容
易

的
;
當
時
的
許
多
哲
學
家
，
都
對
科
學
與
科
學
的
探
究
感
到
興
趣
。
反
而
，
科
學
家
絕
未
一
直
嫌
斥
哲
學
的
思

辨
。
然
而
，
右
一
些
人
|
|
他
們
個
人
的
科
學
作
品
，
在
若
干
科
學
研
究
的
發
展
上
，
都
兵
宿
重
要
性
|
|
很

合
理
的
被
列
為
科
學
家
;
反
而
，
另
一
些
人
|
|
他
們
倒
以
他
們
的
思
辨
，
而
不
是
以
他
們
個
人
對
若
干
科
學

研
究
的
貢
獻
，
而
引
人
注
目
|
|
'
卸
設
列
為
「
自
然
」
哲
學
家
;
即
使
他
們
以
思
辨
預
期
科
學
家
們
企
圖
檢

證
的
某
些
假
說
，
可
能
對
科
學
的
進
展
，
有
過
間
接
的
貢
獻
。
不
過
，
結
合
哲
學
的
思
辨
與
對
若
干
科
學
事
務

的
興
趣
，
亦
即
有
時
侯
，
也
結
合
對
陳
金
術
'
以
及
甚
至
魔
術
的
興
趣
，
卸
是
文
藝
復
興
期
思
想
家
的
特
徵
，

他
們
對
人
的
自
由
發
展
與
他
的
創
造
能
力
，
擁
有
一
種
深
遠
的
信
入
中
心
;
而
且
，
他
們
也
靠
各
樣
的
方
法
，
力
圖

促
進
人
的
發
展
與
能
力
。
他
們
的
心
智
，
嗜
好
自
由
的
知
性
的
思
辨
，
芳
干
新
鮮
的
假
設
的
發
展
，
以
及
稽
查

世
界
若
干
的
新
事
實
。
而
且
，
他
們
對
揀
金
術
發
生
共
同
的
興
趣
，
反
而
，
是
由
於
期
待
能
擴
展
人
的
能
力
、

控
制
與
財
富
，
而
不
僅
僅
是
迷
信
而
已
。
由
於
有
芳
干
必
要
的
限
制
，
右
人
就
會
說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精
神
，

曾
表
現
一
種
從
彼
世
到
此
世
，
從
超
越
到
內
存
，
以
及
從
人
的
依
賴
到
人
的
創
造
力
反
轉
的
強
調
。
文
藝
復
興

，
是
一
個
從
這
樣
的
階
段
，
亦
即
神
學
的
學
術
，
已
形
成
心
智
的
背
景
，
以
及
刺
激
人
的
心
智
，
轉
變
成
這
樣

的
一
個
階
段
，
亦
即
若
干
個
別
的
自
然
科
學
的
成
長
，
愈
來
愈
影
響
人
的
心
智
典
人
的
文
明
的
時
期
。
而
且
，

至
少
，
某
些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哲
學
，
也
一
直
覺
富
若
干
科
學
成
長
的
動
固
，
而
不
是
若
干
思
想
的
幢
系
;
我
們

不
能
夠
期
待
某
人
，
要
把
這
種
思
想
體
系
很
謹
慎
的
當
成
哲
學
來
處
理
。

在
本
章
里
，
我
計
割
簡
要
的
處
理
某
些
義
大
利
的
「
自
然
」
哲
學
家
，
與
法
國
的
哲
學
家
比
耶
﹒
加
森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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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思
想
。
在
下
一
章
裹
，
我
將
處
理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以
外
的
德
國
「
自
然
」
哲
學
家
;
尼
古
拉
已
經
個
別
加
以

討
論
過
了
。

-
一

自然哲學(1)

基
洛
拉
末
﹒
卡
大
諾
(
一
五
O
-
l
七
六
年
)
是
一
個
有
名
的
數
學
家
兼
一
個
馳
名
的
醫
生
;
他
在
一
五

四
七
年
，
成
為
帕
維
亞

(
2
1
6

的
醫
學
教
授
。
他
是
一
個
典
型
的
文
藝
復
興
期
人
物
;
他
把
他
的
若
干
數

理
研
究
與
醫
學
業
務
，
和
對
天
文
學
的
興
趣
與
濃
烈
傾
向
哲
學
的
思
辨
于
以
結
合
。
他
的
哲
學
，
是
一
種
物
活

論

Q
Z
S
。
古
5
)
的
學
說
。
有
一
種
充
滿
所
有
空
間
的
原
始
的
、
不
確
定
的
物
質
。
此
外
，
設
定
一
種
生
產

與
運
動
原
則
，
亦
即
世
界
靈
魂
，
是
有
必
要
的
。
後
者
，
是
以
「
暖
和
」
、
或
光
的
形
式
，
成
為
經
驗
世
界
中

的
一
種
因
素
;
而
且
，
庚
，
經
驗
對
象
，
都
是
從
質
料
中
的
世
界
靈
魂
的
運
作
產
生
的
。
它
們
都
具
有
精
神
能
力

，
而
且
，
在
它
們
之
間
，
也
存
在
相
容
與
不
相
容
的
若
干
關
係
。
天
，
亦
即
暖
和
的
座
位
，
在
世
界
形
成
的
過

程
中
，
先
是
和
地
上
的
世
界
分
離
;
這
地
上
的
世
界
，
已
是
濕
冷
一
兀
素
的
位
所
。
卡
大
諾
對
天
文
學
的
熱
衷
，

已
在
他
下
述
的
信
念
中
表
露
無
遺
:
諸
天
影
響
地
上
世
界
若
干
事
件
的
過
程
。
地
球
內
部
的
金
屬
，
是
透
過
地

、
水
與
空
氣
三
種
一
兀
素
的
交
互
作
用
而
產
生
的
;
並
且
，
它
們
不
抵
是
有
生
命
的
事
物
，
而
且
，
也
都
傾
向
於

金
子
的
形
式
。
至
於
平
常
指
稱
的
有
生
命
的
事
物
，
動
物
便
是
由
蟲
類
產
生
的
，
而
且
，
蟲
類
的
形
式
，
也
是

由
地
襄
自
然
的
暖
和
產
生
的
。

這
種
把
世
界
當
成
一
種
宿
生
命
的
機
睦
，
或
當
成
一
種
由
世
界
靈
魂
賦
于
生
命
的
統
一
體
系
，
顯
然
，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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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
多
是
拜
柏
拉
圖
八
迫
美
吾
斯
篇
〉
(
5
s
s
2
)
之
賜
的
;
反
而
，
像
不
確
定
的
質
料
與
「
形
式
」
這
一

些
觀
念
，
卸
是
得
自
於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傳
統
。
或
許
，
有
人
會
如
此
的
預
期

•• 

卡
大
諾
應
該
會
在
一
種
純
自
然

主
義
的
方
向
上
，
來
展
述
這
些
觀
念
;
不
過
，
他
均
不
是
一
個
物
質
主
義
者
。
在
人
襄
面
，
有
一
種
不
朽
誠
的

理
性
始
元
，
亦
即
「
心
」

(
5
0
5
)
;
它
和
會
朽
誠
的
靈
魂
與
身
體
作
一
種
短
暫
的
聯
合
。
神
會
創
造
三
疋

數
目
的
這
些
不
朽
誠
的
靈
魂
，
而
且
，
不
朽
性
也
涵
蘊
輪
姐
。
人
們
在
這
種
不
朽
誠
的
心
智
，
當
成
可
和
人
會

朽
誠
的
靈
魂
分
離
的
事
物
的
觀
點
上
，
能
夠
君
到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的
影
響
;
而
且
，
人
們
在
卡
大
諾
拒
絕
承
認

神
自
由
創
造
世
界
一
事
上
，
大
概
也
能
夠
君
到
相
同
的
影
響
。
如
果
創
造
僅
僅
抵
是
由
於
神
的
們
選
擇
，
那
麼
，

創
造
便
沒
有
理
由
、
或
原
因

•• 

它
是
一
種
必
要
的
過
程
，
而
不
是
神
選
擇
的
結
果
。

不
過
，
卡
大
諾
為
了
建
立
一
種
物
活
論
的
與
萬
物
有
靈
論
的
體
系
，
不
只
是
對
取
自
過
去
若
干
不
同
的
哲

學
成
份
，
僅
作
一
種
古
物
的
研
究
、
或
作
一
種
補
綴
工
作
。
清
楚
的
是
，
他
極
力
強
調
自
然
法
則
，
以
及
「
自

然
」
統
一
，
有
如
一
種
支
配
法
則
的
體
系
的
觀
念
。
而
且
，
在
這
方
面
，
他
的
思
想
，
是
與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科

學
運
動
調
合
的
，
即
使
他
曾
用
取
自
過
去
芳
干
哲
學
的
若
干
觀
念
與
理
論
，
來
表
現
他
對
自
然
法
則
的
信
念
。

就
法
律
的
主
權
而
論
，
這
種
確
信
，
顯
然
是
源
自
他
對
下
述
的
堅
決
主
張•. 
神
已
使
天
體
與
一
般
的
物
體
，
屈

從
數
理
的
法
則
，
而
且
，
擁
有
數
理
知
識
，
便
是
一
種
真
智
慧
的
形
式
。
它
甚
至
是
靠
相
信
「
自
然
魔
術
」
來

表
現
的
;
因
為
，
魔
術
的
能
力
，
依
賴
所
有
存
在
的
事
物
的
統
一
。
自
樣
的
，
這
種
意
義
，
亦
即
能
夠
說
言
語

是
「
存
在
」
的
，
以
及
隸
屬
若
干
原
因
的
砂
域
，
比
卡
大
諾
所
作
的
嘗
試
，
更
需
要
一
種
較
清
晰
的
解
析
。
不

過
，
這
種
對
魔
術
，
亦
即
文
藝
復
興
期
某
些
思
想
家
的
一
種
特
徵
的
興
趣
，
卸
表
現
他
們
對
宇
宙
因
果
系
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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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念
;
可
是
，
在
我
們
看
來
，
它
可
能
有
點
奇
幻
@

一-
﹒間-﹒

在
加
拉
布
里
亞
的
可
棄
沙
(
口
。
語
口
N
m
z
n

且
各
且
也
)
的
伯
納
弟
諾
﹒
德
勒
修
(
一
九
O
九
|
八
八
年

)
，
也
主
張
一
種
物
活
論
的
理
論
;
他
是
八
論
事
物
本
性
，
即
特
有
的
原
理V
(
U
O
S
Z
S
B
E
B
E
M
a
m
H

冒
名
已
ω

質
古
巴
在
心
)
的
作
者
，
以
及
拿
不
勒
斯
的
「
德
勒
修
學
院
」
(
〉
g

已
。B
E
A
門
已
g
g
5
)
、
或

(
約
。m
g
z
5
)
的
創
建
者
。
據
德
勒
修
說
，
眾
自
然
事
體
的
基
本
原
因
，
是
暖
和
的
興
冷
測

「
可
桑
地
納
」

自然哲學肛)

的
一
兀
素
;
傳
統
上
介
於
天
地
之
間
的
反
題
，
已
具
體
表
現
它
們
之
間
的
對
立
。
除
了
這
兩
種
一
兀
素
以
外
，
德
勒

修
也
設
定
第
三
種
，
亦
即
受
動
的
質
料
;
它
由
於
暖
和
元
素
的
活
動
，
就
會
變
得
擴
張
、
或
稀
薄
，
而
且
，
也

由
於
冷
測
一
兀
素
的
活
動
，
而
縮
小
下
來
。
在
動
物
典
人
的
軀
體
裹
，
右
「
精
神
(
靈
)
」
的
存
在
，
亦
即
一
種

暖
和
一
兀
素
巧
妙
的
放
射
;
它
藉
著
神
經
而
通
貫
全
身
，
可
是
，
均
完
全
停
在
腦
部
襄
。
這
種
「
精
神
」
的
觀
念

，
可
追
溯
斯
多
亞
的
「
靈
(
氣
)
」
(
句
話
C
E
M
H
)理
論
;
這
種
理
論
，
本
身
會
衍
自
希
臘
的
若
干
醫
藥
學
派

。
而
且
，
它
也
以
「
動
物
靈
魂
」
的
名
稱
，
再
次
出
現
在
笛
卡
兒
的
哲
學
襄
。

「
精
神
」
'
亦
即
一
種
心
理
學
的
實
體
，
能
夠
接
受
若
干
外
在
事
物
所
製
造
的
向
象
，
而
且
，
也
能
夠

在
記
憶
中
使
它
們
活
現
出
來
。
因
此
，
精
神
擁
有
接
受
感
覺
印
象
，
以
及
預
期
未
來
的
感
覺
印
象
的
功
能
;

而
且
，
一
種
接
著
一
種
個
案
的
類
比
推
理
，
也
是
以
感
官
知
覺
與
記
憶
為
根
基
的
。
因
此
，
推
理
始
自
感
官
知

覺
，
而
且
，
它
的
功
能
，
便
是
要
預
期
感
官
知
覺
;
為
此
，
它
的
若
干
結
論
，
或
對
未
來
經
驗
若
干
的
預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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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蠱、

，
在
經
驗
上
，
是
必
須
加
以
按
證
的
。
德
勒
修
並
不
遲
疑
得
出
這
種
結
論.• 

「
感
覺
遠
不
如
知
性
完
美
」
(

古
話
=
。
丘
吉

Z
D
m
o
g
H
ω
g
m口
戶
E
U
R
r
n
t。
門
)
。
。
例
如
，
他
使
用
這
種
理
論
，
也
就
是
有
如
一
種
以

感
官
知
覺
為
基
礎
的
類
比
推
理
的
理
想
形
式
，
來
詮
釋
幾
何
學
。
另
一
方
面
，
他
也
承
認
真
空
的
觀
念
;
真
空

不
是
一
種
事
物
，
不
過
，
均
是
眾
事
物
之
間
若
干
關
係
的
系
統
。
位
置
，
便
是
有
關
這
種
普
遍
秩
序
或
若
干
關

係
系
統
的
限
定
。

人
真
面
基
本
自
然
的
衝
動
、
或
本
能
，
都
是
屬
於
自
我
的
保
存
。
如
同
遍
在
的
運
動
，
亦
即
生
命
的
一
種

徵
兆
所
顯
示
的
，
這
同
樣
是
動
物
襄
有
支
配
力
的
本
能
，
而
且
，
即
使
是
在
無
機
物
里
，
它
在
一
種
比
較
的
一
意

義
上
，
也
抵
是
無
生
命
的
東
西
。
(
的
確
，
萬
物
都
票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
知
覺
」
;
這
是
萊
布
尼
茲
在
後
來
展

述
的
一
種
觀
念
已
)
德
勒
修
便
根
接
這
種
基
本
的
本
能
，
來
分
析
人
的
情
感
生
活
。
因
此
，
愛
與
憎
，
是
個
別

指
向
能
夠
促
進
，
與
阻
礙
自
我
保
存
的
事
物
的
情
感
;
而
喜
樂
，
則
是
一
種
伴
有
自
我
保
存
的
情
感
。
主
要
的

美
德
，
例
如

.• 

明
智
與
勇
敢
，
都
是
基
本
的
本
能
，
在
它
的
履
行
上
賴
以
表
現
自
我
的
各
樣
形
式
;
其
實
，
哀

愁
與
這
一
類
的
情
感
，
均
反
映
一
種
瘦
弱
的
生
命
衝
力
。
在
這
裹
，
我
們
君
到
他
對
史
實
諾
莎
對
情
感
的
分
析

，
顯
然
捨
先
了
一
步
。

然
而
，
德
勒
修
卸
不
認
為
，
我
們
用
生
物
學
的
詞
彙
'
就
能
夠
對
人
作
完
全
的
分
析
與
解
釋
。
因
為
，
人

為
了
自
我
保
存
，
能
夠
超
越
生
物
的
衝
動
;
他
甚
至
能
夠
忽
視
自
己
的
幸
福
，
使
自
己
自
由
的
暴
露
在
死
亡
中

。
他
也
能
夠
努
力
尋
求
與
神
聯
合
，
而
且
，
叉
冥
思
神
性
。
因
此
，
人
必
須
設
定
，
在
人
襄
面
有
一
種
「
外
添

的
形
式
」
(
峙
。
門
臣"
ω

名
角
色
色
丹
凶
)
，
亦
即
不
朽
誠
的
靈
魂
的
存
在
;
這
靈
魂
能
夠
賦
形
於
身
體
與
「
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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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
3

而
且
，
也
能
夠
與
神
合
一
。

德
勒
修
宣
稱
的
中
刀
法
，
就
是
經
驗
法
舟
，
因
為
，
他
指
望
感
官
經
驗
，
偕
夠
去
認
識
世
界
，
而
且
，
也
把
推

理
當
成
只
是
一
種
以
過
去
經
驗
為
基
準
'
預
期
未
來
感
官
經
驗
的
過
程
。
因
此
，
有
人
可
能
會
認
為F
值
已
概

述
某
一
面
向
的
科
學
方
法
;
即
使
它
是
有
一
點
粗
糙
9

在
這
同
時
，
他
也
提
出
一
種
哲
學
，
遠
超
過
在
經
驗
上

，
能
夠
用
感
官
知
覺
來
橡
證
的
程
度
。
巴
特
利
齊
便
強
調
這
種
論
法
;
接
蒼
，
我
就
會
轉
向
他
這
個
人
。
不
過

，
敵
視
士
林
哲
學
的
抽
象
，
不
僅
結
合
對
直
接
感
官
經
驗
的
熱
衷
，
而
且
，
也
結
合
若
干
根
基
不
足
的
哲
學
思

辨
;
這
全
都
是
文
藝
復
興
期
思
想
的
特
徵ρ
它
在
許
多
芳
面
，
既
是
豐
頓
的
，
也
是
未
成
熟
的
。

儘
管
方
濟
﹒
巴
特
利
齊
(
一
五
二
九

l

九
七
年
)
注
意
到
，
德
勒
修
並
未
在
他
若
干
的
哲
學
思
辨
上
1
遵

奉
他
自
己
的
檢
證
規
準
，
但
是
，
他
本
人
卸
比
德
勒
修
吏
耽
迷
於
思
辦
;
他
哲
學
的
本
質
，
“
很
可
能
繫
賴
自

然
主
義
的
面
向
。
巴
特
利
齊
生
在
大
馬
底
亞
(
口
已
自
己
言
)
，
經
過
多
處
流
浪
以
後
，
便
在
羅
馬
任
職
柏

拉
圖
哲
學
的
教
授
，
以
終
其
一
生
。
他
是
〈
漫
步
學
派
抉
徽
第
+
五
書V
(

白
自
己
ω
叩
門
。
口
C
E

均
已
苟
且
早
T

S
E
E
-

戶σ
己
倒
〈
"
一
五
七
一
年
)
與
人
普
遍
哲
學
新
論

V
(
Z
。
〈
m
w
血
。
巴
巴
〈
倚
門ω
Z
H岳
戶
。
ω
。
℃
E
P

一
五
、

九
一
年
)
的
作
者
;
此
，
也
有
許
多
其
它
的
作
品
，
包
括
十
五
本
有
關
幾
何
學
的
書
在
內
。
他
是
堅
決
與
車
里

斯
多
德
為
敵
的
人
，
他
認
為
.. 

柏
拉
圖
主
義
更
遍
合
基
督
教
義
，
而
且
，
他
自
己
的
系
統
，
顯
然
，
也
適
合
嬴

取
異
端
者
以
同
歸
教
會
。
他
曾
把
他
的
〈
哲
學
新
論
V
(
S
S
H
V
F口
。
由
。
可
臣
"
)
，
獻
給
教
宗
萬
剩
一
哥
里
十
四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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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
因
此
，
我
在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復
興
那
一
直
早
裹
，
原
可
完
美
的
處
理
了
巴
特
利
齊
;
不
過
，
他
卸
解
說
一
種

普
遍
的
「
自
然
」
哲
學
。
所
以
，
我
選
在
這
裹
，
要
扼
要
地
處
理
他
的
思
想
。

巴
特
利
齊
曾
採
用
古
柏
拉
圖
傳
統
「
光
」
的
課
題
。
神
是
原
始
的
與
非
受
造
的
光
;
肉
眼
可
見
的
光
，
便

是
從
它
產
生
的
。
這
種
光
，
是
「
自
然
」
之
活
動
的
、
形
式
的
始
元
，
而
且
，
它
本
身
不
能
被
稱
之
為
完
全
物

質
性
的
。
的
確
，
它
是
一
種
中
間
的
存
右
，
可
在
純
精
神
者
以
及
純
物
質
與
無
活
力
者
之
間
，
建
構
一
種
聯
繫

。
不
過
，
除
了
光
以
外
，
卸
有
必
要
在
「
自
然
」
裹
，
設
定
若
干
其
它
的
基
本
因
子
。
這
些
因
素
中
的
一
種
，

就
是
空
間
;
巴
特
利
齊
用
一
種
相
當
難
解
的
手
法
描
述
它
。
空
間
是
持
續
的
存
在
，
繫
屬
於
無
物
。
因
此
，
它

是
一
種
實
體
嗎
?
巴
特
利
齊
說
，
它
不
是
由
質
料
與
形
式
組
成
的
一
種
個
別
的
實
體
，
而
且
，
它
也
不
落
於
實

體
的
範
疇
。
另
一
方
面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它
是
一
種
實
體
;
因
為
，
它
不
屬
於
任
何
其
它
的
東
西
。
因
此
，

它
和
量
是
不
相
同
的
。
不
然
，
如
果
它
是
的
話
，
它
也
是
和
量
的
範
疇
所
範
泊
的
任
何
的
量
不
相
同
的
;
它
是

所
有
經
驗
上
量
的
來
源
與
根
源
。
巴
特
利
齊
對
空
間
的
描
述
，
頗
令
人
想
起
柏
拉
圖
在
八
趟
美
吾
斯
篇V
里
對

空
間
的
描
述
。
我
們
不
能
稱
它
是
任
何
確
定
的
東
西
。
它
既
不
是
純
精
神
性
的
事
物
，
另
一
芳
菌
，
它
也
不
是

一
種
具
形
的
實
體
;
它
毋
寧
是
一
種
「
非
共
形
的
物
體
」
'
亦
即
抽
象
的
擴
延
。
在
邏
輯
上
，
至
少
，
它
是
先

於
若
干
不
同
物
體
的
生
成
;
而
且
，
在
邏
輯
上
，
也
能
夠
用
「
極
小
」
(
B
E
E
S

或
點
來
構
成
它
。
布
魯

諾
利
用
了
這
種
「
極
小
」
(
昌
的
口
戶
口5
5
)
亦
即
不
大
，
也
不
小
，
不
過
，
在
潛
能
上
，
均
是
它
們
兩
者
之
一

的
觀
念
。
接
巴
特
利
齊
說
，
在
世
界
的
建
構
中
，
空
間
便
充
滿
了
另
一
種
基
本
的
因
子
，
也
就
是
「
流
質
」
。

光
、
暖
、
空
間
與
流
質
，
是
四
種
基
本
的
因
于
、
或
始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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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特
利
齊
的
哲
學
，
是
一
種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思
辨
，
以
及
想
參
照
某
些
基
本
物
質
、
或
準
物
質
的
因
子

，
以
解
釋
經
驗
世
界
的
一
種
嘗
試
的
稀
奇
怪
異
的
混
合
物
。
光
，
對
他
來
說
，
部
份
是
指
肉
眼
可
見
的
光
;
不

過
，
它
也
是
一
種
從
神
散
發
出
，
而
且
，
甦
活
萬
物
的
形
上
始
元
、
或
存
有
。
它
是
使
多
接
物
存
在
的
多
樣
性

原
則
;
不
過
，
它
也
是
把
萬
有
凝
成
一
體
的
統
一
原
則
。
而
且
，
心
智
藉
著
光
，
便
能
夠
上
昇
到
神
那
襄
。

五

自然哲學位)

多
瑪
斯
﹒
剛
巴
內
拉
(
一
五
六
八
|
一
六
三
九
年
)
曾
提
供
另
一
種
不
同
要
素
奇
怪
的
混
合
;
民
是
道
明

修
會
的
會
士
，
也
是
有
名
的
政
治
烏
托
邦
，
亦
即
〈
太
陽
域
V
(
c
i
g
m
m
。
哥
，
一
六
三
三
年
)
一
書
的
作

者
。
不
管
他
是
否
是
認
真
的
，
他
在
這
本
書
裹
，
曾
提
出
一
種
柏
拉
圖
的
八
理
想
國
V
顯
然
已
提
示
的
共
產

主
義
的
社
會
安
排
。
剛
巴
內
拉
在
牢
獄
裹
，
度
過
他
一
生
非
常
重
要
的
歲
月
，
主
要
是
因
為
有
人
控
告
他
有

異
端
思
想
;
不
過
，
他
均
寫
成
許
多
哲
學
的
作
品
，
包
括
有

•• 

八
依
感
官
證
明
的
哲
學
〉

(
H
U
E
-
。

g
z
z

m
o
g
F
S

已
。B
S
Z
S
H

訟
，
一
主
九
一
年
)
、
八
論
感
覺
的
事
物
V
(
巴
。
ω
8
2
3
2

昌
，
一
六
二

0
年

)
、
〈
勝
利
的
無
神
論
〉
(
〉
早
已

m
E
S

可

E
E
H
U
F
E
S，三
〈
=
二
年
)
以
及
八
共
相
哲
學
或
形
上
學
V

(
可
『
口
。
ω
。

U
F
E
S
Z
倚
門
g

口
ω
Z
Z

目
。
帥
"
。
}
岡
山
、
虹
的
紗
，
一
六
三
七
年
)
。
他
在
政
治
學
上
，
曾
支
持
一
種
在

教
宗
精
神
的
領
導
，
以
及
西
班
牙
君
主
政
體
現
世
領
導
下
的
普
世
的
君
主
政
體
理
念
。
他
這
個
人
，
由
於
設
控

圖
謀
反
板
西
班
牙
國
主
而
被
下
監
;
他
曾
在
他
的
八
論
西
單
牙
的
獨
裁
V
(
口
。

B
S
R
n
r
z
z
m
Z
D古
"
，

一
六
四
0
年
)
裹
，
讚
美
西
班
牙
的
君
主
政
體
。

第十六章.377 • 



剛
巴
內
拉
受
到
德
勒
修
強
烈
的
影
響
，
而
且
，
他
也
主
張
，
對
「
自
然
」
'
亦
即
作
為
我
們
認
識
世
界
的

來
源
，
作
直
接
的
探
究
。
他
在
相
同
的
路
線
上
，
也
有
意
把
推
理
，
詮
釋
成
德
勒
修
已
設
定
的
路
線
。
不
過
，

他
思
想
的
靈
感
，
封
是
不
同
的
。
如
果
他
曾
強
調
感
官
知
覺
，
以
及
對
「
自
然
」
作
經
驗
的
研
究
;
那
麼
，
如

同
他
指
出
的
，
他
會
這
麼
傲
，
是
因
為
「
自
然
」
，
就
是
神
的
活
像
，
亦
即
神
的
反
映
、
讀
形
象
。
認
識
神
，

有
兩
種
主
要
的
途
徑
:
第
一
、
是
藉
助
對
神
在
「
自
然
」
中
自
我
啟
示
的
若
干
感
覺
的
研
究
，
第
二
、
是
聖
經

。
當
然
，
公
認
是
神
的
一
種
顯
明
的
「
自
然
」
'
是
中
世
紀
思
想
的
一
種
熟
悉
的
課
題
。
我
們
只
須
思
想
被
那

艾
德
，
以
物
質
世
界
為
「
足
印
」
(
〈g
丹
紅
吉5
)
、
或
「
神
的
直
庇
」
(
C
S
σ
3巴
巴
)
的
學
說
就
行
了
;
而

且
，
曾
影
響
剛
巴
內
拉
的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
早
就
展
述
這
種
思
想
芳
向
。
不
過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道
明
會
士
，

卸
強
調
對
「
自
然
」
作
實
際
的
觀
察
。
它
基
本
上
，
不
是
在
「
自
然
」
襄
找
尋
若
干
密
契
類
比
的
一
種
問
題
，

如
同
故
那
文
德
所
贊
同
的
;
反
而
，
是
在
「
自
然
」
向
感
官
知
覺
開
示
時
，
要
來
譯
解
這
本
書
的
一
種
問
題
。

這
種
問
題
，
亦
即
神
的
存
在
，
能
夠
得
到
證
明
，
乃
是
剛
巴
內
拉
覺
得
相
當
確
定
的
一
種
問
題
。
而
且
，

他
著
手
證
明
它
的
方
法
，
如
果
抵
是
因
為
它
和
十
七
世
紀
笛
卡
見
的
教
義
，
右
明
顯
的
類
似
，
那
麼
，
它
就
很

有
趣
。
辯
駁
懷
疑
主
義
的
削
巴
內
拉
，
曾
主
張.. 

我
們
至
少
能
夠
知
道
我
們
不
曉
得
這
件
事
、
或
那
件
事
;
或

者
，
我
們
懷
疑
情
形
到
底
是
這
樣
，
還
是
那
模
。
此
外
，
在
懷
疑
的
行
動
上
，
也
彰
顯
一
個
人
自
己
的
存
在
。

在
這
個
細
點
上
，
剛
巴
內
拉
是
分
在
奧
古
斯
丁
的
「
若
我
受
騙
，
則
我
存
在
」
(
的
之
色
。3Z
B
)

，
以
及

笛
卡
兒
的
「
我
思
，
故
我
在
」
(
們
。
但
古-
R
m
。

ω
5
5
)之
間
一
種
連
結
人
物
。
再
者
，
在
一
意
識
一
個
人
自

己
存
在
上
，
也
稟
有
對
自
己
身
外
的
事
物
的
一
意
識
;
在
對
有
限
性
的
經
驗
上
，
也
帶
有
對
其
它
存
有
存
在
的
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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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
在
愛
中
，
也
會
意
識
到
他
人
的
存
在
。
(
或
許
，
當
卡
見
為
了
方
便
，
說
不
定
已
採
取
並
且
利
用
這
種
觀

點
)
。
因
此
，
我
存
在
，
而
且
，
我
是
有
限
的
;
不
過
，
我
卸
擁
有
、
或
者
能
夠
擁
有
無
限
實
在
界
的
觀
念
。

這
種
觀
念
?
不
會
是
敢
自
己
任
意
構
作
的
?
或
者
完
全
是
我
的
建
構
;
它
一
定
是
神
在
我
襄
面
運
作
的
結
果
。

我
靠
反
省
無
眼
的
與
獨
立
的
存
諧
的
觀
念
?
便
明
白
神
是
實
際
存
在
的
e

在
還
有
面
，
認
識
我
自
已
的
存
在
是

→
種
宿
限
的
存
宿
，
以
及
認
識
繭
的
存
在
是
無
限
的
存
者
3
月
緊
密
連
結
著
。
不
過
，
人
均
也
能
夠
租
神
有
一

種
直
接
的
接
觸
主
這
種
接
觸
，
向
人
類
開
示
了
至
高
的
可
能
的
知
識
，
而
且
同
時
。
也
包
含
對
神
的
愛
6

並
且

，
這
種
對
神
愛
的
知
識
，
也
是
認
識
神
最
好
的
途
徑
。

神
是
所
有
有
限
存
有
的
造
物
主
，
而
且
，
接
剛
巴
內
拉
說
，
這
些
都
是
由
存
有
與
非
存
有
組
成
的
;
非
存

有
增
加
的
比
例
，
是
隨
人
們
降
低
先
美
的
等
級
而
定
。
這
當
然
是
一
種
很
奇
怪
的
說
法
;
不
過
，
這
主
要
的
觀

念
，
均
是
得
自
柏
拉
圖
的
傳
統
，
而
不
是
剛
巴
內
拉
的
發
明
。
一
存
者
的
主
要
屬
性

Q
Z
S
巴
古
已
3
)
，
是
能

力
、
智
慧
與
愛
。
;
而
且
，
非
存
有
愈
與
存
有
混
雜
，
它
使
愈
少
參
與
這
些
一
屬
性
。
因
此
，
人
們
一
旦
降
低
完
美

的
等
、
級
，
他
就
會
發
現
，
虛
弱
或
無
力
、
愚
鈍
與
憎
恨
缺
乏
比
例
的
增
加
。
不
過
，
每
種
受
造
物
♂
在
某
種
意

義
土
了
卸
是
有
生
命
的
;
而
且
，
沒
有
一
樣
不
帶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知
覺
與
感
覺
。
此
外
，
所
有
有
限
的
事
物
，

也
都
形
成
一
種
體
系
;
空
間
，
也
提
供
它
的
先
決
條
件
;
而
且
，
它
們
由
於
相
互
的
融
合
與
嫌
斥
，
便
與
彼
此

關
聯
著
且
我
們
到
處
都
找
到
自
我
保
存
的
基
本
本
能
。
不
過
，
這
種
本
能
、
或
衝
動
，
卸
不
可
在
一
種
狹
牢
的

與
獨
特
自
我
主
義
的
一
意
義
上
來
詮
釋
。
例
如3
人
是
一
種
可
通
應
社
會
生
活
的
社
會
存
有
。
此
外
，
他
在
一
種

狹
牢
的
意
義
上
，
也
能
夠
把
自
愛
，
提
昇
到
愛
神
;
愛
神
，
表
明
了
他
要
返
問
他
的
根
源
與
來
源
的
傾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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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透
過
對
自
己
的
反
省
，
便
認
識
存
有
若
干
的
基
本
屬
性
。
每
個
人
都
知
覺
到
，
他
能
夠
活
動
，
或
他

擁
有
某
種
的
能
力
(
3
ω
8
)
;
他
能
夠
知
道
某
種
事
情
，
以
及
他
能
決
意
、
或
擁
有
愛
。
因
此
，
我
們
便
在

極
度
可
能
的
程
度
上
，
把
這
些
能
力
、
智
慧
與
愛
的
屬
性
歸
給
神
，
亦
即
無
限
的
存
有
;
而
且
，
我
們
也
在
各

攘
的
程
度
上
，
在
非
人
的
有
限
事
物
裹
，
找
到
它
們
。
這
是
很
有
意
思
的
論
點
，
因
為
，
它
述
明
了
剛
巴
內
拉

看
不
述
意
泊
的
傾
向•• 

我
們
用
一
種
和
我
們
自
己
所
作
的
類
比
，
來
詮
釋
「
自
然
」
。
在
某
一
種
意
義
上
，
所

有
的
知
識
，
便
是
在
認
識
我
們
自
己
。
我
們
知
覺
眾
事
物
對
我
們
本
身
的
影
響
，
而
且
，
我
們
也
發
現
眾
事
物

，
而
不
是
我
們
本
人
，
已
限
定
並
且
限
制
我
們
自
己
。
因
此
，
我
們
把
若
干
的
活
動
與
功
能
，
亦
即
類
似
我
們

在
自
己
襄
面
所
知
覺
的
，
都
歸
給
它
們
。
不
管
這
種
觀
點
，
是
否
符
合
剛
巴
內
拉
的
堅
決
主
張
，
亦
即
在
德
勒

修
的
影
響
下
，
主
張
對
「
自
然
」
作
直
接
的
知
覺
|
認
識
，
它
或
許
是
很
可
疑
的
。
不
過
，
他
在
人
就
是
小
宇

宙
的
學
說
裹
，
卸
發
現
，
我
們
能
夠
用
和
我
們
自
己
作
類
比
，
而
來
詮
釋
「
自
然
」
的
正
當
理
由
。
如
果
人
是

小
宇
宙
、
或
小
世
界
，
亦
即
縮
小
的
世
界
;
那
麼
，
在
人
真
面
所
發
現
的
存
者
的
芳
干
屬
性
，
也
就
是
一
般
存

者
的
若
干
屬
性
﹒
如
果
這
種
思
想
芳
式
，
真
正
代
表
剛
巴
內
拉
的
心
意
;
那
麼
，
它
使
容
易
受
到
公
然
的
反
對

•• 

人
是
小
宇
宙
的
理
論
，
應
該
是
一
種
結
論
，
而
不
是
一
種
前
提
﹒
木
過
，
剛
巴
內
拉
當
然
已
從
這
種
論
點
開

始
•• 

神
如
悶
在
鏡
中
，
巳
啟
示
在
每
一
種
受
造
物
襄
﹒
如
果
採
用
了
這
種
觀
點
，
那
麼
，
它
使
導
致

•• 

認
識
我

們
最
清
楚
的
存
布
，
就
是
認
識
一
般
存
者
的
線
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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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哲學(1)

義
大
利
若
干
「
自
然
」
哲
學
家
中
，
最
有
名
氣
的
是
布
魯
諾
。
他
在
一
五
四
八
年
生
於
拿
不
勒
斯
附
近
的

挪
拉
(
Z
。
宮
，
因
此
，
有
時
候
，
也
稱
他
是
「
挪
拉
人
」
)
;
省
進
入
拿
不
勒
斯
的
道
明
修
會
;
不
過
，
他

在
一
五
七
六
年
，
故
控
主
張
異
端
的
學
說
以
後
，
便
放
棄
他
在
羅
馬
的
僧
舍
。
接
蒼
，
他
便
開
始
過
從
義
大
利

到
日
內
瓦
，
從
日
內
瓦
到
法
國
，
從
法
國
到
英
國
的
一
種
流
浪
生
括
;
他
曾
在
英
國
的
牛
津
，
發
表
幾
場
演
講

，
再
度
從
英
國
問
到
法
國
，
然
後
，
同
到
德
國
。
他
在
一
五
九
二
年
，
冒
然
同
到
義
大
利
以
後
，
便
接
威
尼
斯

的
宗
教
法
庭
(
岳
。
〈
g

丘
古
口
宮
。
旦
旦
旦8
)

逮
捕
;
第
二
年
，
故
送
交
羅
馬
的
宗
教
法
庭
，
而
在
牢
獄

襄
度
過
了
若
干
年
。
最
後
，
當
他
繼
續
堅
守
他
的
意
見
時
，
他
在
一
六
0
0
年
二
月
十
七
日
，
在
羅
馬
便
接
受

了
火
刑
。

布
魯
諾
的
作
品
，
包
括
有

•• 

八
論
理
念
的
藍
影
〉
(
U
o
g
g穹
的
ω
E
g
2

日
，
一
五
八
二
年
)
，
以
及
下

述
對
話
形
式
的
作
品.. 

八
論
最
後
晚
餐
〉
〈

F
m
n
o
g

已
O
E
S
B

丘
，
一
五
八
四
年
)
、
八
論
原
因
、
始

元
與
太
-
V
(
巴
巴
-
ω
g
c
m
m
w
M
H

『
古
巴
草
。o
c

口
。
，
一
五
八
四
年
)
、
八
論
無
限
、
宇
宙
與
世
界

V
(

口
。
戶
"
古
巴
巴
阱
。
、
巴
巴

Z
Z

。
。
臣
。
口
丘
，
一
五
八
四
年
)
、
〈
得
勝
的
野
獸
(
按
.. 

反
基
督
徒
)
之
轄
區
V

9
3
2
戶
。
也
丘
吉
穹
的

H
E

可
古
巴
g

宮
，
一
五
八
四
年
)
、
八
關
於
憤
怒
之
騎
士
的
傳
說
V
(

們
巴
巴
"

已
已
g
s
=

。

M
M
O
m
g
g
g
D
-
.
ω
m
m
H
Z
E

口
帥
"
。
。
可S
E

。
們
戶
口
。
旦2

，
一
五
八
五
年
)
以
及
〈
論
愛
之
激

情
的
冷
淡
〉
(
巳
o
m
-
-
O
『
。
佇
立
已
呂
立
，
一
五
八
五
年
)
。
在
他
其
它
的
作
品
裹
，
有
三
首
拉
丁
文
的
詩
，
已

在
一
五
九
一
年
出
版

.• 

八
神
依
三
種
知
識
的
觀
察
，
與
多
種
主
動
形
式
的
原
則
，
至
少
有
三
重
標
單
第
五
書

V

(
已
。
可
芳
:
立
百
戶
口
的
宮
。
丘
宮
。

g
c
z
m

已
可
言
自
名
o
n
z
E
Z
J
『
R
C
B
Z
E

丘
吉
E
B

丘

S
E
Z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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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Z
S
E
E
R

神
戶
口
自
由
肖
古
已
H
H
E
Z
σ立
〈
)
、
八
論
單
一
、
多
與
模
型
，
亦
即
物
理
、
數
學
與
形
上
學
的

基
本
一
兀
素Y
(
口
。
目
。
口
也
已
。
"
口
已
自
己
。
旦
出
個
已
『
凶

"
8

月
丘
吉
立

ω
D
O
B

℃
O
M
H
Y咱
也n
m
o
w
E
E
E
B
?

丘
。
"
。
丘
呂
立
訕
。
叮
叮
由
凹
的

m
o
m
-。
B
S
Z
)

，
以
及
人
論
無
限
與
不
可
計
數
者
，
或
論
萬
有
與
世
界
第
八
書V

(
口
。
戶
口
M
E
O
口
的
。
丘
戶
口
C
B
O
E
σ口
戶σ
已
m
w
g
g
l
已
O
C
D
-
Z
『
ω
。
丘
自
己
口
【

H
E
-
-
σ立
昌
﹒
)

先
前
存
在
的
哲
學
，
很
自
然
的
提
供
布
魯
諾
思
想
的
出
發
點
與
專
門
術
語
。
他
曾
接
收
義
大
利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
與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轉
介
的
新
柏
拉
圓
形
上
學
的
架
構
。
因
此
，
他
在
他
的
八
論
理
念
舊
影

V
裹
，
便
把

「
自
然
」
及
其
多
樣
性
的
存
有
，
描
寫
成
源
自
神
的
超
實
體
的
統
一
。
在
「
自
然
」
里
，
從
物
質
上
昇
到
非
物

質
，
從
幽
暗
上
昇
到
亮
光
，
是
有
若
層
級
體
系
的
;
而
且
，
「
自
然
」
只
要
是
神
眾
觀
念
的
表
現
，
它
便
是
可

理
解
的
。
然
而
，
人
的
觀
念
，
卸
抵
是
神
眾
觀
念
的
影
像
、
或
反
映
;
可
是
，
人
的
知
識
，
卸
能
夠
隱
心
智
從

感
官
|
知
覺
的
對
象
，
往
上
移
向
神
的
與
原
始
的
統
一
，
而
在
比
例
上
晉
升
與
拓
深
。
然
而
，
這
種
統
一
本
身

，
姆
是
人
的
知
性
無
法
參
透
的
。

然
而
，
這
種
傳
統
的
架
構
，
只
不
過
形
成
布
魯
諾
思
想
的
背
景
;
他
本
人
的
哲
學
，
則
是
針
對
它
而
開
展

的
。
儘
管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始
終
把
世
界
描
寫
成
了
一
種
神
性
的
一
「
流
行
心
、
或
創
造
，
以
及
神
的
反
映
;
但
是

，
它
卸
總
是
強
調
神
的
超
越
性
與
不
可
"
理
解
性
。
、
不
、
過
ι
布
魯
諾
的
思
辨
之
內
在
活
動
，
卸
朝
向
神
的
內
在
性

之
觀
念
;
所
以
，
也
就
是
朝
向
泛
神
論
。
他
絕
未
把
這
兩
種
觀
點
，
完
全
調
解
成
功
;
而
且
，
他
為
了
支
持
另

一
者
，
也
未
能
斷
然
的
排
除
某
一
種
觀
點
。

布
魯
諾
在
他
的
〈
論
原
因
、
始
一
冗
與
太
-
V
裹
，
主
張
神
的
超
越
性
與
不
可
理
解
性
，
以
及
她
創
造
與
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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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別
的
萬
物
。
「
我
們
除
非
靠
相
當
無
效
的
溯
源
法
(
含
〈

g
z
m
E
)
，
否
則
，
便
不
能
從
認
識
所
右
依
存

的
事
物
，
推
論
出
第
一
因
與
第
一
始
元
任
何
其
它
的
知
識
。
.•.... 

所
以
，
認
識
宇
宙
，
就
像
對
第
一
始
元
的
存

右
與
實
體
一
無
所
知
一
般
。
•.•.•. 

因
此
，
務
要
注
意
神
的
實
體
，
還
是
因
為
它
的
無
限
性
，
以
及
因
為
它
與
它

若
干
的
故
能
，
相
去
極
遠
的
緣
故
。••.•.. 

我
們
除
非
靠
如
同
柏
拉
園
主
義
者
所
說
的
溯
源
法
，
或
者
靠
如
同
漫

步
學
派
所
說
的
遠
距
的
效
能
;
否
則
，
便
一
無
所
知
。
••.•.. 

」
@
然
而
，
這
種
主
張
，
卸
會
很
快
移
到
世
界
的

若
干
始
一
兀
與
原
因
，
而
且
，
布
魯
諾
也
突
顯
世
界
靈
魂
，
就
是
內
存
因
果
的
與
運
動
作
因
的
觀
念
。
世
界
靈
魂

基
始
的
與
主
要
的
能
力
，
就
是
普
遍
的
知
性

•• 

它
是
世
界
「
誓
逅
物
理
的
動
力
作
因
」
與
「
普
遍
形
式
」
@
。

它
產
製
世
界
的
若
干
自
然
形
式
，
而
我
們
的
知
性
則
產
製
這
些
形
式
的
普
遍
觀
念
。
它
是
世
界
的
普
遍
形
式
;

它
藉
此
，
便
到
處
存
在
蒼
，
而
且
，
甦
活
每
接
事
物
。
布
魯
諾
說
，
皮
就
是
皮
，
或
玻
璃
就
是
玻
璃
，
它
本
身

在
日
常
的
意
義
上
，
並
不
是
有
生
命
的
;
不
過
，
它
卸
由
世
界
靈
魂
所
結
合
並
賦
形
。
它
也
和
質
料
一
樣
，
有

潛
能
形
成
一
種
有
機
體
的
部
分
。
從
某
種
觀
點
來
考
慮
，
質
料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
第
一
質
料
」
的
意
義
上
，
是

一
種
無
形
式
的
與
潛
能
的
底
基
;
不
過
，
如
果
認
定
它
是
若
干
形
式
的
本
源
與
來
源
，
那
麼
，
就
不
能
把
它
當

成
一
種
未
可
理
解
的
底
基
。
最
後
，
純
質
料
和
純
實
現
一
樣
，
是
相
同
的
東
西
。
就
世
界
而
論
，
布
魯
諾
智
利

用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
對
立
之
統
一
」
的
學
說
。
他
從
主
張
若
干
的
差
異
開
始
，
繼
續
指
出
它
們
相
對
的
性
質

。
世
界
是
由
若
干
不
同
的
事
物
與
因
子
組
成
的
;
不
過
，
到
最
後
，
卸
可
把
它
了
解
成

•• 

「
唯
一
的
、
無
限
的

與
不
變
」
(
還
是
指
，
無
法
作
位
置
運
動
)
、
一
種
存
有
與
一
種
實
體
。
@
這
種
從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接
收
的
觀
念

，
亦
即
世
界
是
無
限
的
，
已
得
到
八
論
無
限
、
萬
有
與
世
界
V
(
口
。
三
丘
吉
叩
門
。
"
旦
旦
〈
。
門
的
。
。
臣
。
且
一
)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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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論
證
的
支
持
。
「
我
把
這
種
宇
宙
稱
為
『
一
切
無
限
者
』
公
丘
吉
古
巴
丘
吉
)
，
因
為
，
它
並
沒
有
界
限

、
極
限
或
外
表
;
我
不
把
這
種
宇
宙
稱
作
『
完
全
的
無
限
者
』
公
早
已

B
S
Z

戶
口
出
口
的
阱
。
)
，
因
為
，
我
們

擁
有
的
任
何
部
份
，
都
是
有
限
的
。
而
且
，
它
所
包
涵
的
無
數
的
世
界
，
各
個
也
都
是
有
限
的
。
我
稱
神
是
『

一
切
無
限
者
』
，
因
為
，
她
從
她
本
身
，
排
逐
了
所
有
的
限
制
;
而
且
，
也
因
為
，
她
的
各
種
屬
性
，
都
是
唯

一
的
與
無
限
的
。
我
也
把
神
稱
為
『
完
全
的
無
限
者
』
，
因
為
，
她
完
全
存
在
這
個
完
整
的
世
界
襄
;
而
且
，

也
無
限
地
與
完
整
地
存
在
它
各
種
部
份
襄
。
參
照
無
限
者
，
如
果
的
確
可
以
把
它
們
稱
作
部
份
，
那
麼
，
她
是

有
別
於
宇
宙
的
無
限
性
的
;
後
者
的
無
限
性
，
完
全
存
在
整
體
裹
，
不
過
，
卸
不
是
存
在
部
份
襄
乙
@

在
這
裹
，
布
魯
諾
推
導
出
神
與
世
界
之
問
的
差
異
。
他
也
使
用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解
語
，
把
神
說
成
是
無

限
的
「
接
雜
者
與
完
全
者
」

(
8
呂
立
凹
的E
m
s
g
g
o
z
z
-
B
S
Z
)
;
其
實
，
世
界
才
是
無
限
的
「
開
一
部

者
與
非
完
全
者
」
(
2
1
古
巴
m
s
g
z
o
g

口

Z
Z
H
g
g
z
)
。
不
過
，
他
思
想
的
傾
向
，
卸
始
終
要
神

淡
這
些
差
異
，
或
者
要
綜
合
「
(
若
干
的
)
反
題
」
。
他
在
「
論
極
小
的
三
重
性
」
(
口
。
可
仙
也
戶
戶
。
凹

B
E
E
H
0

)
裹
，
提
到
在
數
學
、
物
理
與
形
上
學
層
面
上
所
發
現
的
「
極
小
者
」
。
這
種
數
學
上
的
「
極
小
者
」
'
就
是

「
單
元
」
(
目
。S
ω
)
、
或
單
位
。
物
理
學
的
「
極
小
者
」
'
就
是
原
子
、
或
單
子
;
它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而

且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也
是
有
生
命
的
。
而
且
，
不
朽
的
靈
魂
，
也
就
是
「
單
子
」
。
「
自
然
」
是
原
子
與
單

子
互
動
之
圓
融
的
、
自
我
展
露
的
體
系
。
我
們
在
這
裊
，
對
於
宇
宙
，
亦
即
以
單
子
來
猜
想
的
，
乃
有
一
種
多

元
論
的
見
解
;
各
種
單
子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都
宙
間
有
知
覺
與
慾
望
。
布
魯
諾
這
面
向
的
哲
學
，
預
示
了
萊
布

尼
載
的
單
于
論
。
不
過
，
我
們
卸
已
注
意
到
他
的
評
論•• 

人
幾
乎
無
法
講
述
「
部
份
」
與
無
限
世
界
的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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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
他
把
有
限
事
物
，
當
成
這
一
個
無
限
實
體
的
附
質
、
或
「
附
生
物
」
(
丘
吉
。
口
已
呂
立

0
)的
見
解
，
也

表
現
了
他
哲
學
的
補
足
面
。
再
者
，
只
要
認
為
神
不
同
於
她
的
若
干
顯
現
，
那
麼
，
就
可
以
稱
神
為
「
能
產
的

自
然
」

(
Z早
已

E
S
E
S
5
)
;

反
而
，
在
神
的
自
我
顯
現
上
來
考
慮
時
，
便
可
以
稱
她
為
「
所
產
的
自
然

」

(
Z早
已
且
自
己
自
己
也
。
在
這
裹
，
我
們
已
擁
有
布
魯
諾
一
元
論
面
向
的
思
想
;
這
種
思
想
，
也
比
史
賓

諾
莎
的
哲
學
搶
兌
一
步
。
不
過
，
如
同
巴
評
論
的
，
布
魯
諾
絕
未
為
了
支
持
一
元
論
而
積
極
放
棄
多
元
論
。
這

樣
說
是
合
理
的
，
亦
即
他
思
想
的
傾
向
，
是
在
一
元
論
的
方
向
上
;
不
過
，
在
實
際
的
事
實
上
，
他
卸
繼
續
相

信
超
越
的
神
。
然
而
，
他
卸
認
為
，
哲
學
要
處
理
「
自
然
」
;
而
且
神
在
其
本
身
，
也
抵
是
在
神
學
上
，
尤
其

，
靠
否
性
神
學
的
方
法
，
才
能
夠
適
當
處
理
的
一
種
課
題
。
因
此
，
人
沒
有
理
由
可
斷
然
指
說
，
布
魯
諾
是
一

個
泛
神
論
者
。
如
果
有
人
喜
歡
的
話
，
他
能
夠
說
，
他
的
心
智
有
意
在
極
力
主
張
神
的
內
存
性
這
一
方
向
上
，

從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與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範
疇
轉
移
開
;
不
、
過
，
若
要
假
定
他
保
有
神
的
超
越
性
的
學
說
，
僅
是

一
種
形
式
的
話
，
均
沒
有
真
正
的
理
由
。
他
的
哲
學
，
或
許
，
是
從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
通
往
史
實
諾
莎
路
徑
上

的
一
個
階
段
;
不
過
，
布
魯
諾
本
人
，
均
不
曾
趕
到
那
條
路
的
終
點
。

不
過
，
布
魯
諾
的
思
想
，
均
不
抵
是
受
在
一
種
泛
神
論
意
義
上
所
詮
釋
的
新
柏
拉
圖
傳
統
的
啟
姐
;
哥
白

尼
若
干
天
文
學
的
假
設
，
也
深
深
影
響
過
它
。
布
魯
諾
不
是
一
個
科
學
家
，
而
且
，
也
不
能
夠
說
，
他
對
這
種

偎
設
的
科
學
檢
證
已
有
貢
獻
;
不
過
，
他
均
以
有
特
色
的
膽
量
，
從
它
展
述
若
干
思
辨
的
結
論
。
而
且
，
他
的

觀
念
，
對
其
他
的
思
想
家
，
也
造
成
一
種
刺
激
。
他
在
無
限
制
的
空
間
里
，
面
對
了
多
數
的
太
陽
系
。
我
們
的

太
陽
，
抵
是
其
它
星
球
當
中
的
一
個
，
而
且
，
它
並
沒
右
任
何
特
權
的
地
位
;
地
球
就
更
不
用
說
了
。
的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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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同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己
說
的
，
對
這
地
位
的
所
有
判
斷
，
都
是
相
對
的
;
而
且
，
在
一
種
絕
對
的
意
義
上
，
也

沒
有
一
種
星
球
、
或
星
辰
，
可
以
稱
作
是
宇
宙
的
核
心
。
沒
宿
核
心
，
而
且
，
也
沒
有
絕
對
的
上
、
或
下
。
此

外
，
從
地
球
有
理
性
的
存
有
者
居
住
這
件
事
實
君
來
，
我
們
可
沒
看
權
利
得
到
下
述
的
結
論•• 
它
布
獨
特
的
尊

嚴
;
或
者
，
從
可
評
價
的
觀
點
君
來
，
它
是
宇
宙
的
核
心
;
因
為
，
我
們
都
知
道
，
即
使
像
我
們
自
己
這
樣
的

理
性
的
存
有
者
的
生
命
存
在
，
可
能
都
不
會
侷
限
在
這
種
星
球
上
。
若
干
太
陽
系
產
生
，
叉
消
拔
了
;
不
過
，

它
們
全
都
形
成
了
一
種
在
開
展
中
的
系
統
;
的
確
，
某
種
的
有
機
體
，
是
由
世
界
靈
魂
賦
予
生
命
的
。
布
魯
諾

並
未
使
自
己
侷
限
在
下
述
的
主
張
上
.. 

地
球
在
動
，
而
且
，
對
其
地
位
若
干
的
判
斷
，
也
是
相
對
的
;
他
把
哥

白
尼
的
地
球
繞
行
太
陽
運
動
的
偎
設
，
結
合
了
他
自
己
形
上
學
的
宇
宙
論
。
因
此
，
他
便
從
天
文
學
的
觀
點
，

以
及
對
思
辨
哲
學
作
廣
泛
的
透
視
，
完
全
駁
斥
地
球
中
心
論
的
與
人
類
中
心
論
的
宇
宙
概
念
。
他
在
他
的
系
統

一
畏
，
處
在
構
圖
核
心
的
，
是
「
自
然
」
這
一
種
有
機
整
體
，
而
非
本
身
就
是
某
種
有
生
命
的
世
界
實
體
的
「
附

生
物
」
、
或
附
質
的
地
上
的
人
。
即
使
從
另
一
種
觀
點
君
來
，
各
人
是
一
種
反
映
宇
宙
整
體
的
單
子
，
情
形
也

是
一
接
。

布
魯
諾
某
些
早
期
的
作
品
里
，
在
雷
蒙
﹒
魯
爾
(
間
是
目
。Da
F
丘
7

死
於
三
一
二
五
年
)
學
說
的
影
響

下
，
會
處
理
若
干
布
關
記
憶
與
邏
輯
的
問
題
。
我
們
能
夠
區
辨
在
普
遍
睿
智
中
的
觀
念
，
它
們
在
物
理
秩
序
中

是
形
式
，
在
邏
輯
秩
序
中
是
符
號
、
或
概
念
。
一
種
展
述
邏
輯
的
工
作
，
應
該
會
指
明
，
眾
多
觀
念
，
是
如
何

從
「
一
(
一
兀
)
」
而
產
生
@
不
過
，
儘
管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可
以
視
布
魯
諾
為
魯
爾
(
們
已σ
與
萊
布
尼
裁
之

間
的
連
結
人
物
;
但
是
他
均
是
以
他
無
限
的
世
界
實
體
與
單
子
學
說
，
以
及
他
對
哥
白
尼
的
假
設
作
思
辨
的
運



用
，
而
最
為
知
名
。
關
於
第
一
種
學
說
，
他
大
概
影
響
了
史
賓
諾
莎
，
而
且
，
像
雅
各
比

C
m
g
σ
C
與
黑
格

爾
這
些
後
來
的
德
國
哲
學
家
，
當
然
，
要
把
他
君
成
是
一
個
先
知
。
關
於
單
子
理
論
，
亦
即
在
他
後
期
若
干
的

作
品
裹
，
較
為
明
顯
的
，
在
某
些
重
要
的
論
點
上
，
他
當
然
預
見
了
萊
布
尼
拉
;
即
使
下
述
這
件
事
，
似
乎
是

不
太
可
能
的
.. 

萊
布
尼
茲
在
他
思
想
的
形
成
上
，
曾
受
到
布
魯
諾
任
何
實
質
的
直
接
的
影
響
。
@
布
魯
諾
骨
探

用
並
利
用
許
多
取
自
希
臘
、
中
世
紀
，
以
及
文
藝
復
興
期
思
想
家
，
尤
其
是
取
自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觀
念
;
不

過
，
他
均
擁
有
一
種
深
兵
強
烈
思
辨
傾
向
的
原
創
性
的
心
智
。
他
的
若
干
觀
念
，
經
常
很
牽
強
，
叉
稀
脊
古
怪

;
而
且
，
他
的
思
想
也
不
成
熟
。
可
是
，
當
他
選
擇
時
，
他
當
然
會
作
方
法
學
的
思
考
。
還
有
，
他
不
僅
掛
演

哲
學
家
，
而
且
，
也
扮
演
詩
人
與
先
知
的
角
色
。
我
們
已
經
明
白
，
在
一
種
不
加
說
明
的
情
況
下
，
不
能
夠
稱

他
為
一
個
泛
神
論
者
;
不
過
，
這
卸
不
表
示

•• 

他
對
基
督
教
義
的
態
度
，
要
不
是
贊
成
，
就
是
敬
重
。
他
不
僅

對
天
主
教
的
神
學
家
，
而
且
，
也
對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與
路
德
派
的
人
，
提
出
非
難
與
敵
意
;
再
者
，
他
不
愉
快

的
結
局
，
並
不
是
起
自
他
擁
護
哥
白
尼
的
假
設
，
也
不
是
起
自
他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士
林
哲
學
的
攻
擊
，

而
是
起
自
他
公
然
否
定
某
些
單
耍
的
神
學
教
理
。
他
們
曾
經
藉
參
照
一
種
「
雙
重
真
理
」
理
論
，
企
圖
巧
辯
他
的

異
端
思
想
;
不
過
;
不
管
有
人
怎
接
想
像
他
配
受
身
體
的
處
理
，
他
以
異
端
而
被
譴
責
，
卸
是
可
完
全
理
解
的

。
當
然
，
他
最
後
的
命
運
，
已
導
使
某
些
作
家
，
把
他
歸
屬
勝
過
他
所
擁
有
的
一
種
哲
學
的
重
要
性
之
地
位
。

不
過
，
儘
管
有
時
候
，
用
一
，
種
非
批
判
的
方
法
，
使
他
浪
得
美
名
是
誇
張
了
些
;
但
是
，
他
邦
依
然
是
文
藝
復

興
期
主
導
的
與
最
有
影
響
力
的
思
想
家
之
一
﹒

第十六章 自然哲學(1)品'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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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卷

比
耶
﹒
加
森
地
的
死
期
三
六
五
五
年
)
，
伴
有
這
件
事
實

•. 

他
曾
和
笛
卡
見
進
行
一
項
論
爭
;
這
使
我

們
有
很
好
的
理
由
在
稍
後
的
階
級
來
處
理
他
的
哲
學
。
不
過
另
一
方
面
，
我
認
為
，
他
復
興
伊
比
鳩
魯
主
藹
，

又
使
人
有
理
由
把
它
列
入
文
藝
復
興
期
哲
學
的
大
標
題
下
。

比
耶
﹒
加
森
地
，
在
一
五
九
二
年
生
於
波
有
凡
期
(
可
門
。
〈3
8
)

，
曾
在
艾
伊
克
期
(
〉
也
〉
研
究
哲

學
。
他
轉
攻
神
學
，
曾
經
發
表
這
種
論
題
的
講
演
，
而
後
受
命
為
牧
職
人
員
。
不
過
，
他
在
二
《
一
七
年
，
卸

接
受
艾
伊
克
斯
的
哲
學
教
席
;
並
在
這
裹
，
多
少
闡
釋
了
傳
統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主
義
。
然
而
，
他
對
文
藝
復
興

期
科
學
家
若
干
發
現
的
興
趣
，
卸
使
他
的
思
想
導
入
其
它
途
徑
;
而
且
，
在
一
六
三
四
年
，
他
在
那
襄
出
版
他

第
一
本
著
作•• 

八
反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弔
詭
訓
練
〉
(
開
M
S
B
X丘
吉
口
g
M
V
R
泣
。
且
S
M
M
音
。
『
ω
g

〉
立
m
E

S
E
-
凹g

也
他
在
這
時
候
，
是
葛
椅
諾
伯
勒
(
的
門
。
口
。
宮
。
)
教
圓
的
一
個
團
員
。
這
本
作
品
，
是
有
七
書
組

成
的
;
不
過
，
除
了
第
二
書
的
一
部
分
，
亦
即
在
二
《
五
九
年
，
他
死
後
才
問
世
的
以
外
，
這
第
一
書
已
經
寫

成
了
。
他
在
三
〈
三
一
年
，
發
表
一
本
反
駁
英
國
哲
學
家
羅
勃
﹒
弗
路
德
(
悶
。
宮
旦
旦
旦
已
血
，
一
五
七
四
i

一
六
三
七
年
)
的
作
品
;
弗
路
德
早
已
受
到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與
巴
拉
且
蘇
斯
(
可R
R
O
E
5
)
的
影
響
。
而

且
，
他
在
二
〈
四
三
年
，
也
出
版
他
反
對
當
常
見
體
系
的
若
干
意
見
。
@
在
一
六
四
五
年
，
他
稜
聘
為
巴
黎
皇

家
學
院
的
數
學
教
授
。
他
在
任
職
期
間
，
曾
撰
述
某
些
物
理
及
天
文
學
問
題
的
文
章
;
不
過
，
他
在
伊
比
鳩
魯

哲
學
影
響
下
撰
寫
的
作
品
，
卸
使
他
享
譽
盛
名
。
他
的
論
文•• 

〈
論
生
命
、
道
德
與
伊
比
鳩
魯
學
說
第
八
書
V

西醬哲學良



，
在
一
六
四
七
年
問
世
;
而
且
，
在
一
六
四

九
年
，
接
著
問
世
的
是•. 

八
論
狄
歐
格
尼
﹒
拉
爾
趟
克
第
十
書
中
，
有
關
生
命
、
道
德
與
伊
比
鵑
魯
學
派
的
快

樂
或
懲
戒
的
註
釋
V
(
口
。B
B
S
Z
Z
S

已
。
i
s
B
R
F
g
m

早
在
m
n
Z
E
開
自
己
2

立
自
已

m
M
D
E
M
H
a
J
H
S

穹
的
一
。
口
。
個
戶
口
已
。
立
自
己
自

(
口
。
〈X
m
H
W
5

日
在
口
的
且
也
。
仍
可
E
N
H開
。
戶
口
早
已
口
σ
立
昌
)

戶
"
。2
2
)
.
這
是
一
本
看
關
狄
歐
格
尼
﹒
萊
齊
烏
斯
(

虫
。
m
g
g
H
A
m
m
丘
吉
d
)的
第
十
書

•. 

〈
哲
學
家
生
避
V
P
凹
〈2

。
同
已
忘
可
}
丘
。ω
。

Z
R
ω
)
的
拉
丁
文
譯
作

與
評
註
。
他
在
同
一
年
裹
，
也
出
版
他
的
〈
伊
比
鳩
魯
哲
學
集
粹
V
(早
已
m
m
B
M
H
E口。
帥
。
可
甘
心
"
。
開

E
n
c
z

)
。
他
的
八
哲
學
集
粹
〉

(
ω山
、
早
品g
m
w

客
戶
。g
Z

戶2

自
)
，
是
在
他
死
後
編
輯
他
的
作
品
(
一
六
五
八

年
)
而
出
版
的
。
此
外
，
他
也
寫
過
許
多
人
的
〈
生
平

V
(
立
志

ω
)
，
例
如•. 

哥
白
尼
與
泰
戈
﹒
布
哈
赫
(

}
戶σ門
口
自

門
}
戶
。
m
o
p戶m
w

、
阿
，
咱
們
計
。
因
門
m
H
F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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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森
地
追
隨
伊
比
鳩
魯
學
派
，
也
把
哲
學
區
分
成
邏
輯
、
物
理
學
與
倫
理
學
。
他
的
折
衷
主
義
，
在
他
的

邏
輯
襄
|
|
包
涵
他
的
知
識
理
論
|
|
'
立
即
變
得
很
醒
目
。
他
和
當
代
許
多
其
他
的
哲
學
家
一
樣
，
也
堅

決
主
張
我
們
所
布
自
然
知
識
的
感
覺
根
源

•• 

「
知
識
不
先
存
在
感
覺
裹
，
就
不
存
在
知
性
中
」
(
旦
注
:
口

古
Z
-
z
n
z
o
g
a口
。
口
。
門
吉ωE
O
Z
H
戶
口
ω
g
2
)

。
而
且
，
他
也
從
一
種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立
場
，
去
批

判
笛
卡
兒
。
不
過
，
儘
管
他
好
像
把
感
覺
說
成
是
唯
一
的
證
據
判
準
，
他
也
和
一
個
對
數
學
家
可
能
有
充
分
期

待
的
人
一
樣
，
承
認
演
繹
理
性
的
朋
證
性
。
至
於
他
的
「
物
理
學
」
'
這
顯
然
是
一
種
成
份
非
常
不
同
的
混
合

物
@
一
方
面
，
他
已
復
興
伊
比
鳩
魯
的
原
子
論
。
擁
有
大
小
、
形
狀
與
重
量
(
已
詮
釋
成
一
種
內
在
的
連
動
傾

向
)
的
原
寺
，
在
空
間
運
動
。
接
加
森
地
說
，
這
些
原
于
，
都
是
來
自
一
種
物
質
的
始
元
，
亦
即
所
有
生
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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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礎
;
他
和
亞
軍
斯
多
德
一
樣
，
也
把
它
描
述
成
「
首
要
質
料
」
。
他
藉
原
子
)
空
間
與
運
動
的
幫
助

1
對
，
什

自
然
」
提
出
一
種
機
械
論
的
解
說
。
例
如
，
他
使
用
機
械
方
法
，
來
解
釋
感
覺
作
用
。
另
一
方
面
，
人
也
擁
有

一
種
理
性
的
與
不
朽
的
靈
魂
;
自
我
意
識
的
若
干
事
實
，
以
及
人
們
形
成
普
遍
的
觀
念
，
理
解
精
神
對
象
與
道

德
價
值
的
能
力
，
都
顯
示
了
靈
魂
的
存
在
。
此
外
，
「
自
然
」
的
系
統
、
和
諧
與
美
，
也
提
供
神
存
在
的
一
種

證
明
;
神
是
無
形
的
、
無
限
的
與
完
美
的
ι

人
作
為
一
種
業
有
精
神
與
物
質
，
而
且
能
夠
認
知
物
質
與
精
神
事

物
的
存
右
，
就
是
小
宇
宙
。
最
後
，
人
的
倫
理
目
的
，
便
是
幸
福
;
而
且
，
這
應
可
理
解
成.. 

身
體
痛
苦
的
消

除
，
與
靈
魂
的
寧
誼
。
不
過
，
在
今
生
一
誤
，
卸
無
法
完
全
得
到
這
種
目
的
;
只
有
在
來
生
里
，
才
能
夠
完
全
證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每
它
。我

們
也
許
可
以
把
加
森
地
的
哲
學
，
當
成
是

•• 

要
使
伊
比
鳩
魯
主
義
，
去
順
應
基
督
宗
教
正
統
思
想
的
若

干
要
求
。
不
過
，
指
稱
他
哲
學
的
精
神
主
義
面
，
抵
是
受
外
交
精
明
手
腕
的
動
機
的
啟
發
，
而
且
，
他
也
是
虛

與
委
蛇
地
接
受
有
神
論
，
與
靈
魂
的
精
神
性
和
不
朽
性
，
卸
是
沒
有
良
好
的
理
由
。
情
形
很
可
能
是
，
只
要
他

的
哲
學
擁
有
歷
史
的
重
要
性
，
那
麼
，
它
的
歷
史
重
要
性
，
便
繫
賴
它
給
于
一
種
機
械
論
的
「
自
然
」
觀
點
的

街
激
力
。
不
過
，
這
封
未
改
變
下
述
的
事
實
:
就
本
身
來
考
慮
，
他
的
哲
學
，
乃
是
伊
比
鳩
魯
的
唯
物
論
與
精

神
主
義
，
和
有
神
論
一
種
奇
怪
的
混
合
物
，
以
及
，
一
種
相
當
粗
糙
的
經
臉
主
義
與
理
性
主
義
的
拼
湊
物e
他

的
哲
學
探
索
，
在
十
七
世
紀
曾
造
成
相
當
重
要
的
影
響
;
不
過
，
它
卸
欠
缺
系
統
1
1

文
是
一
種
極
端
的
湊
合
物

，
而
且
不
共
原
創
性
，
所
以
，
無
法
發
生
持
久
性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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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心
地
、
這
個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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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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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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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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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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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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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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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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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笛
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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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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裳
，

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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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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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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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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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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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已
發
表
的
反
對
意
見
的
第
五
書



第
+
七
章

自
然
哲
學
防

內
梅
新
亨
的
亞
格
旦
巳
l
l

巴
拉
且
的
郎
對
|
|
兩
位
先
黑
象
特i|

夫
郎
克
與
噱
格
爾

l
l

雅
各
﹒
柏
美
i
i

一
般
詩
述

自然莘學(2)

在
本
章
裹
，
我
打
算
概
述
的
，
不
僅
是
像
巴
拉
且
蘇
斯
這
些
人
l
l

人
們
當
然
會
把
他
們
標
示
為
「
自
然

」
哲
學
家
|
|
的
觀
念
，
而
且
，
也
要
提
述
德
國
密
契
主
義
者
雅
各
﹒
柏
美
的
見
解
。
人
們
很
可
能
已
把
後
者

確
當
的
列
為
一
個
神
智
學
者
而
不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不
過
，
他
當
然
擁
有
一
種
「
自
然
」
哲
學
。
它
在
某
些
方

面
，
類
似
布
魯
諾
的
「
自
然
」
哲
學
@
無
疑
，
柏
美
比
布
魯
諾
，
更
具
有
宗
教
腦
筋
，
而
且
，
把
他
列
為
一
個

「
自
然
」
哲
學
家
，
或
許
是
錯
誤
的
強
調
;
不
過
，
如
同
我
們
已
了
解
的
，
「
自
然
」
這
個
語
詞
，
比
若
干
經

驗
是
示
的
不
同
事
物
的
體
系
|
|
我
們
能
夠
對
它
們
作
系
統
的
探
究
!
l

，
對
一
個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哲
學
家
而

論
，
經
常
意
指
了
許
多
的
內
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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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宇
宙
與
大
宇
宙
的
課
題
l
l
l

它
在
義
大
利
若
干
的
「
自
然
」
哲
學
里
，
是
顯
著
的l
l

，
在
文
藝
復
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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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若
干
的
德
圈
哲
學
中1
佔
有
一
種
顯
署
的
地
位
。
我
們
已
提
過
一
種
新
柏
拉
圖
傳
統
的
特
徵
|
|
它
在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系
統
里
，
已
成
為
主
要
的
論
點
之
一
|
|
l
'
以
及
尼
古
拉
對
喬
大
諾
﹒
布
魯
諾
深
切
的
影
響
。
德

國
思
想
家
，
自
然
而
然
也
都
感
受
到
他
的
影
響
。
因
此
，
攘
內
德
斯
幸
的
亞
格
里
巴
(
目
。
古
已
n
F
n
R
S

口
5

〉
m
H
苦
。"
S

口

Z
O
位
。
早
已
告
三
四
八
六
|
一
五
三
五
年
)
說
，
人
在
自
身
裹
，
結
合
了
三
種
世
界
，
也
就

是.. 

諸
一
兀
素
的
塵
世
界
、
天
體
界
，
以
及
精
神
界
。
人
是
這
些
世
界
之
間
存
有
學
上
的
結
合
點
。
而
且
主
這
件

事
實
也
解
釋
人
有
知
道
這
三
種
世
界
的
能
力
;
人
類
的
知
識
範
圈
，
依
賴
他
存
有
學
的
特
徵
。
再
者
，
在
人
?

亦
即
小
宇
宙
襄
三
種
世
界
和
諧
的
統
戶
，
也
反
映
大
宇
宙
裹
它
們
之
間
存
在
的
和
諧
的
統
一
。
人
擁
有
他
的
靈

魂
，
而
且
，
宇
宙
也
擁
有
它
的
靈
魂
，
或
精
神
(
按

.. 

世
界
靈
魂
名
叩
門X
S
B
S
2
)
;

靈
魂
，
是
要
對
所
有

的
生
產
負
責
的
。
的
確

J

在
不
同
的
事
物
之
間
，
有
融
合
性
與
不
融
合
性
;
不
過
，
它
們
都
是
源
自
事
物
襄
呈

現
有
內
存
的
生
命
始
元
，
亦
即
從
「
世
界
靈
魂
」
流
出
的
始
元
。
最
後
，
眾
事
物
之
間
的
類
似
與
關
聯
，
以
及

呈
現
在
它
們
襄
面
的
潛
勢
能
力
，
便
形
成
魔
術
技
藝
的
基
礎
;
人
能
夠
在
做
事
上
，
發
現
並
刺
用
這
些
能
力
。

內
德
斯
亭
的
亞
格
里
巴
在
{
五
-
0
年
，
出
版
了
他
的
八
論
哲
學
的
玄
妙

V
(
口
。
。
2

丘
吉
。
E
-。
切
。
H
M
E
m
)

;
而
且
，
儘
管
他
在
他
的
〈
自
誇
且
不
攏
伸
出
化
的
學
術
演
講

V
(
U
R
E
B
M
Z
E
a
o〈S
E
ω
芯
丘
吉

2

且
戶
宮
，

已
戶
口
。ω
n

古
口
已
凶
門
口
昌
，
一
五
二
七
年
)
裹
，
曾
責
難
包
括
魔
術
在
內
若
干
的
學
料
，
但
是
，
他
卸
在
一
五
三
一
一
一

年
，
用
一
種
欽
訂
的
形
式
，
再
度
發
表
神
秘
研
究
的
作
品
。
他
和
卡
大
諾
一
樣
，
是
一
個
物
理
學
家
;
而
且
，

也
和
卡
大
諾
一
攘
，
對
魔
術
很
感
興
趣
。
一
個
人
應
該
和
近
代
的
醫
生
結
交
，
這
不
是
為
了
利
益
;
不
過
，
在

一
個
較
早
的
時
期
，
醫
學
結
聯
魔
術
'
卸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
醫
生
熟
知
草
本
與
礦
物
的
性
能
與
療
教
;
而
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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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在
某
一
種
範
圍
裹
，
也
知
道
他
有
能
力
去
利
用
它
們
。
不
過
，
它
部
未
導
致

•. 

他
對
他
本
人
應
用
的
若
干
過

程
，
擁
有
一
種
科
學
的
理
解
。
而
且
，
如
果
他
深
受
下
述
觀
念
的
吸
引
，
亦
即
靠
神
秘
的
手
段
，
以
及
應
用
因

此
所
發
現
的
隱
藏
能
力
與
力
量
，
來
奪
取
自
然
若
干
的
秘
密
;
那
麼
，
人
幾
乎
是
不
會
訝
異
的
。
在
他
君
來
?

魔
術
應
該
像
是
一
種
「
科
學
」
的
外
延
，
亦
即
取
得
未
來
知
識
與
技
巧
的
一
種
捷
徑
。

自然哲學已)

一
敵
人
皆
知
的
巴
拉
且
蘇
斯
，
亦
即
德
奧
夫
拉
斯
多
，
波
姆
巴
斯
特
(
斗
}
回
g
u
r
s
m
z
m目
。
B
g
$
g

口

白
色
。
早
已

5
)
這
個
奇
怪
人
物
的
例
子
，
便
支
持
了
這
種
問
題
的
君
法
。
他
一
四
九
三
年
生
於
艾
恩
西
德
恩
(

開
戶
口
的
均
已
。
-
忌
，
一
度
在
巴
斯
勒
(
白
宮

-
0
)當
過
醫
學
教
授
e

他
在
一
五
四
一
年
，
死
於
薩
強
堡
(
的
巴
巴
巴
品

)
。
對
他
來
說
，
促
進
人
類
幸
福
與
福
利
的
醫
藥
科
學
，
是
眾
科
學
中
的
最
高
科
學
。
的
確
，
它
依
賴
觀
察
與

實
驗
;
不
過
，
一
種
經
驗
方
法
，
本
身
卸
未
使
醫
學
構
成
一
種
科
學
。
經
驗
的
資
料
，
必
須
加
以
系
統
化
。
而

且
，
道
道
地
地
的
醫
師
，
將
要
對
類
似
哲
學
、
天
文
學
與
神
學
的
其
它
科
學
提
出
說
明
;
因
為
，
醫
藥
科
學
所

關
心
的
人
，
參
與
三
種
世
界
。
他
靠
有
形
可
見
的
身
體
，
參
與
塵
世
界
，
亦
即
元
素
的
世
界
;
靠
他
的
精
神
體

，
參
與
星
辰
界
，
以
及
，
靠
他
不
朽
的
靈
魂
們
即•• 
B
g
m

或
早
口
巴
巴
口
)
，
參
與
精
神
的
與
神
的
世
界t
所

以
，
人
是
小
宇
宙
，
亦
即
組
成
大
宇
宙
的
三
種
世
界
的
交
會
點
;
而
且
，
醫
師
就
要
來
解
說
這
個
問
題

-
e這
一

般
的
世
界
，
是
由
它
內
存
的
生
命
始
元
，
亦
即
「
太
初
」
(
向
各
2

也
得
到
生
命
的
;
而
且
，
像
人
這
一
種

具
體
的
有
機
體
，
便
在
它
自
己
生
命
的
始
元
的
刺
激
下
發
展
。
醫
藥
的
診
治
，
本
質
上
，
應
該
繫
賴
刺
激
這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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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初
」
的
活
動
;
這
種
「
太
初
」
'
顯
然
是
一
種
體
現
下
述
的
真
理
，
亦
即
醫
師
的
職
務
，
是
要
幫
助
自
然

完
成
她
的
工
作
的
始
元
。
的
確
，
巴
拉
且
蘇
斯
曾
提
出
某
些
完
美
的
、
通
情
理
的
醫
學
論
點
。
因
此
，
他
在
治

療
疾
病
上
，
相
當
重
視
個
體
，
以
及
若
干
個
別
的
因
素
;
他
認
為
，
人
從
未
發
現
真
正
具
有
相
同
形
式
的
疾
病

，
或
者
在
任
何
兩
種
個
體
裹
，
正
好
有
疾
病
行
經
相
同
的
路
線
。
關
於
這
一
點
，
亦
即
他
對
醫
師
應
該
拓
寬
他

的
視
野
，
以
及
考
慮
其
它
的
科
學
的
意
見
，
也
絕
不
是
沒
有
價
值
的
。
因
為
，
它
實
質
上
意
指

•. 

醫
師
應
該
把

人
君
成
一
個
整
體
，
而
且
，
不
應
該
把
他
的
注
意
力
，
專
門
侷
限
在
生
理
的
症
狀
、
原
因
與
治
療
上
。

因
此
，
在
某
些
方
面
，
巴
拉
且
蘇
斯
是
一
個
開
明
的
理
論
學
家
;
他
猛
烈
攻
擊
當
代
的
醫
學
常
規
。
尤
其

是
?
他
不
習
慣
盲
目
墨
守
伽
侖
(
前
已8)
的
學
說
。
他
自
己
若
干
的
處
置
方
法
，
都
是
有
高
度
經
驗
性
的
;

而
且
，
幾
乎
不
能
稱
他
為
一
個
科
學
的
化
學
家
。
即
便
他
對
化
學
的
特
效
與
藥
物
很
感
興
趣
，
不
過
，
他
均
至

少
有
一
種
獨
立
的
心
智
，
以
及
熱
衷
於
醫
學
的
進
步
。
然
而
，
他
卸
把
對
天
文
學
與
對
煉
金
術
的
興
趣
，
結
合

了
對
醫
學
的
興
趣
。
原
始
質
料
，
是
由
三
種
基
本
元
素
，
或
實
體
，
亦
即
硫
礦
、
水
銀
與
鹽
組
成
的
，
或
包
含

了
這
三
者
。
金
屬
由
於
帶
有
這
種
，
而
不
是
那
種
一
兀
素
的
優
越
性
，
才
彼
此
有
差
別
;
不
過
，
由
於
它
們
最
後

全
是
用
相
同
一
兀
素
組
成
的
，
所
以
，
把
任
何
金
屬
轉
變
成
任
何
其
它
的
金
屬
，
是
有
可
能
的
。
因
此
，
煉
金
術

會
有
可
能
，
便
是
質
料
原
始
構
造
的
一
種
結
論
。

儘
管
巴
拉
且
蘇
斯
可
能
有
意
用
一
種
怪
異
的
方
式
，
調
和
哲
學
的
思
辨
、
「
科
學
」
，
以
及
天
文
學
和
煉

金
術
;
但
是
，
他
在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
卸
畫
下
一
道
尖
銳
的
差
異
。
後
者
，
是
對
「
自
然
」
，
而
不
是
對
神

本
身
的
研
究
。
然
而
，
「
自
然
」
卸
是
神
的
一
種
自
我
的
啟
顯
;
因
此
，
我
們
便
能
夠
證
得
有
關
她
某
種
哲
學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的
知
識
。
「
自
然
」
原
初
就
呈
現
在
神
襄
面
，
在
「
大
奧
秘
」
，
或
「
神
的
深
淵
」
內
;
而
且
，
世
界
頓
以
建

造
的
過
程
，
是
一
種
分
化
作
用
，
也
就
是
若
干
差
異
與
對
立
事
物
的
一
種
產
物
。
我
們
抵
靠
若
干
對
立
物
，
才

得
到
知
識
。
例
如
，
我
們
靠
喜
悅
與
憂
愁
的
對
立
，
才
知
道
喜
悅
;
靠
健
康
與
疾
病
的
對
立
，
才
知
道
健
康
。

同
樣
的
，
我
們
抵
靠
善
與
惡
的
對
立
，
才
知
道
善
;
抵
靠
神
與
撤
旦
的
對
立
(
的
早
呂
惡
神
》
，
才
知
道
神
。

世
界
發
展
的
期
間
，
將
是
介
於
善
與
惡
之
間
的
絕
對
區
分
;
這
種
區
分
，
將
構
成
最
後
的
審
判
。

-可-
一

自然哲學(2)

比
利
時
的
化
學
家
兼
醫
師
梵
黑
蒙
特
已
。
目
昌
回
呂
立
耳
豆
口
出
丘
臣
。
旱
，
一
五
七
七l

一
六
四
四
年
)

，
曾
展
述
巴
拉
且
蘇
斯
的
觀
念
。
兩
種
首
要
的
元
素
，
是
水
與
空
氣
;
而
且
，
基
本
的
實
體
，
亦
即
硫
礦
、
水

銀
與
鹽
，
都
是
源
自
於
水
，
並
且
，
也
能
夠
轉
變
成
水
。
然
而
，
梵
黑
蒙
特
卸
完
成
了
一
種
真
實
的
發
現
;
他

理
解
，
有
許
多
氣
體
，
是
和
大
氣
中
的
空
氣
不
同
的
。
他
曾
發
現
，
他
所
稱
呼
的
「
二
氧
化
碳
」(
m
g
a
-
a

z
ω

宵
。
)
，
亦
即
燃
燒
木
放
所
放
射
出
的
氣
體
，
是
和
發
酵
的
霉
臭
散
撞
出
的
氣
體
相
同
的
，
因
此
，
他
在
化

學
史
上
，
占
有
某
種
重
要
性
。
再
者
，
他
對
這
種
科
學
的
興
趣
，
聯
悶
在
調
配
藥
物
上
，
他
對
生
理
學
與
醫
學

的
興
趣
，
曾
促
使
他
應
用
化
學
芳
法
的
實
驗
。
他
在
這
件
事
上
，
繼
續
巴
拉
且
蘇
斯
的
工
作
。
比
起
巴
拉
且
蘇

捕
、
梵
黑
蒙
特
，
更
是
一
個
謹
慎
的
實
驗
家
;
不
過
，
他
均
享
有
巴
拉
且
蘇
斯
對
煉
金
術
的
信
念
與
熱
衷
。
蛇

外
，
他
也
採
用
，
並
且
展
述
巴
拉
且
蘇
斯
生
機
說
的
理
論
。
各
種
有
機
物
，
都
擁
有
它
自
己
普
遍
的
「
始
一
兀
」

e
z
z
5
)

、
或
「
生
命
的
氣
息
」
(
2
『
凶
〈
叩
門
色
的ω)
;
有
機
物
不
同
的
單
元
、
或
成
員
的
「
始
一
兀
」
(
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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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y
o戶
)
，
都
依
賴
它
。
然
而
，
他
卸
不
滿
意
生
命
的
始
元
;
他
也
設
定
一
種
運
動
的
能
力
;
他
稱
它
為
「
怠
墮

」
(
皂
白
m
)。
這
是
不
同
種
類
中
的
一
種
。
例
如
，
有
一
種
2
忠
墮
」
'
是
「
夫
體
」
(
星
的
怠
墮
巨
島
的Z
E

-
H
M
H
E
B
)
所
特
有
的
;
而
且
，
在
人
襄
面
，
也
可
找
到
另
一
種

e
A
W於
「
人
的
怠
墮
」

(
E
S
Y
S
B
M
E
g
B
)

典
人
的
「
始
元
」
之
闊
的
關
係
，
均
相
當
的
含
混
不
清
。

一
梵
黑
蒙
特
的
確
並
未
耽
迷
對
「
墮
落
」
'
作
若
干
的
思
褲
，
以
及
它
對
人
類
心
理
一
學
種
種
的
影
響
里
，
，
不

過
，
他
主
要
均
是
關
心
化
學
、
醫
學
與
生
理
學
，
也
有
人
三
疋
會
加
上
煉
金
術
。
然
而
，
他
的
見
子
方
濟
﹒
孟

鳩
瑞
﹒
梵
黑
蒙
特

(
H
J
g
n古
巴
仿
古
巴
呵
呵
〈
言
自
旦
旦
。
旱
，
三
八
一
八i
九
七
年
)
，
亦
即
萊
布
尼
按
所
熟

識
者
，
。
|
|
卸
展
述
一
種
單
子
論
;
照
它
的
說
法
是
，
有
許
多
有
限
數
目
的
不
朽
潰
的
單
子

9

各
種
單
子
，

只
要
是
受
動
的
，
或
許
，
就
可
稱
它
為
具
形
的
;
而
且
，
只
要
它
是
主
動
的
，
並
且
，
稟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知
覺

，
那
麼
，
便
可
以
稱
它
為
精
神
的
。
眾
單
子
之
間
若
干
內
在
的
融
合
與
吸
引
，
使
它
們
的
軍
體
，
形
成
若
干
復

雜
的
結
構
;
各
種
單
子
，
都
受
一
種
中
心
單
子
支
配
。
例
如
，
在
人
襄
面
，
有
一
種
中
心
單
子
，
亦
即
靈
魂
;

靈
魂
統
理
整
個
的
有
機
體
。
這
種
靈
魂
，
享
有
眾
單
于
不
朽
誠
的
特
質
;
不
過
，
它
卸
無
法
在
某
人
的
一
生
裹

，
達
到
它
發
展
的
完
美
境
界
，
這
也
就
是
說
，
它
在
這
種
階
段
裹
，
是
某
一
單
子
的
個
別
組
論
或
單
子
系
列
控

制
的
與
指
導
能
力
。
因
此
，
它
會
聯
合
其
它
的
單
子
室
或
單
子
組
，
一
直
到
已
完
成
自
己
為
丘
。
因
而
，
它
岡

到
神
那
襄
;
神
是
「
單
一
的
單
子
」

(
s
g
g
g
g
m
會
自
)
，
以
及
創
造
普
世
和
諧
的
作
者
。
神
與
安
造
物

之
間
的
中
保
，
便
是
基
督
0

年
輕
的
梵
黑
蒙
特
，
曾
把
他
的
哲
學
，
當
成
一
種
對
「
自
然
」
作
機
械
解
釋
有
價
值
的
矯
正
訣
，
有
如
笛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卡
見
(
就
物
質
世
界
而
論
〉
與
多
瑪
斯
﹒
霍
布
士
(
吋
E
B
S

悶
。
σ
σ
2
)的
哲
學
所
主
張
的
。
他
的
單
子
論

，
是
布
魯
諾
若
干
觀
念
的
一
種
發
展
;
可
是
，
巴
拉
且
蘇
斯
與
較
年
長
的
梵
黑
蒙
特
的
生
機
論
學
說
，
無
疑
，

也
影
響
過
他
。
顯
然
的
是
，
在
許
多
方
面
，
他
已
比
一
個
才
能
非
常
出
眾
的
人
，
亦
即
萊
布
尼
拉
要
早
些
預
見

此
一
理
論
，
不
過
後
者
一
應
該
是
獨
立
獲
得
他
的
若
干
基
本
觀
念
。
然
而
，
在
強
黑
蒙
特
與
萊
布
尼
裁
之
間
，
卸

有
第
二
種
環
節
，
就
是
，
就
神
秘
研
究
與
煉
金
術
有
一
種
共
問
興
趣
。
可
是
，
在
萊
布
尼
載
這
才
苗
，
這
種
興

趣
，
或
許
抵
是
他
貪
得
無
厭
的
好
奇
心
自
怯
的
一
種
方
式
。

德
國
的
密
契
主
義
傳
統
，
由
於
有
夫
朗
克
(
一
四
九
九
|
一
五
四
二
年
)
與
懷
格
爾
(
一
五
三
三
|
八
八

年
)
這
些
人
，
便
在
新
教
中
找
到
了
一
種
連
續
。
然
而
，
都
不
應
把
前
者
正
式
稱
作
一
個
哲
學
家
。
他
起
先
是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
他
只
為
了
放
棄
他
的
教
會
義
務
，
便
成
為
一
個
新
敬
的
牧
師
;
這
便
使
他
過
一
種
不
安
定
與

流
浪
的
生
活
。
他
不
抵
敵
視
天
主
教
義
，
而
且
也
敵
視
正
式
的
新
教
教
義
。
神
是
向
眾
人
呈
現
的
永
恆
的
善
與

愛
;
而
且
他
認
為
，
真
教
會
，
乃
是
容
許
神
在
心
中
勤
工
的
所
有
人
的
屬
靈
的
交
往
。
像
蘇
格
拉
底
與
席
內
卡

這
些
人
，
便
屬
於
這
種
「
教
會
」
。
救
贖
不
是
一
種
歷
史
事
件
，
而
且
，
像
「
墮
落
」
與
基
督
釘
十
牢
架
救
贖

那
一
類
的
教
義
，
簡
直
就
是
永
恆
真
理
的
式
樣
、
或
象
徵
。
這
種
觀
點
，
顯
然
是
有
神
學
的
特
質
。

然
而
，
懷
格
爾
卸
嘗
試
調
和
密
契
主
義
的
傳
統
，
以
及
在
巴
拉
且
蘇
斯
襄
所
找
到
的
「
自
然
」
哲
學
。
他

曾
追
隨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這
種
學
說
:
神
是
{
包
覆
」

(
g
B
H
L戶口
芹0
)
萬
物
的
，
而
且
，
在
受
造
物
襄
找
到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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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若
干
差
異
與
對
立
，
在
她
襄
面
乃
是
一
體
的
。
不
過
，
他
針
對
這
一
點
，
叉
附
加
奇
怪
的
見
解•• 
神
完
全
透

過
創
造
，
才
成
為
有
位
格
的
;
意
郎
，
只
要
人
從
他
的
自
私
往
上
提
昇
'
並
且
享
有
神
的
生
命
，
那
麼
，
神
才

完
全
透
過
人
來
認
識
她
自
己
。
所
有
的
受
造
物
，
包
括
人
在
內
，
都
從
神
那
見
領
受
他
們
的
存
有
;
不
過
，
大

家
都
擁
有
一
種
非
存
有
、
幽
暗
的
混
合
物
，
而
且
，
這
己
解
說
人
棄
絕
神
的
能
力
。
人
的
存
有
，
必
然
是
傾
肉

神
的
，
亦
即
轉
向
它
的
來
源
、
根
源
與
基
礎
的
;
不
過
，
這
種
意
志
，
均
能
夠
轉
離
開
神
。
當
這
件
事
一
發
生

時
，
它
導
致
的
內
在
緊
張
，
就
是
人
所
知
道
的
「
地
獄
」
。

懷
格
爾
從
巴
拉
且
蘇
斯
那
見
，
接
受
宇
宙
有
三
種
世
界
，
亦
即
塵
世
的
、
星
座
的
或
靈
的
，
以
及
屬
天
的

世
界
的
區
分
;
他
也
接
受
人
的
靈
體
的
學
說
。
人
有
一
種
必
死
的
身
體
，
亦
即
諸
感
覺
的
所
在
;
不
過
，
他
也

擁
有
一
種
靈
體
，
亦
即
理
性
的
所
在
。
此
外
，
他
也
擁
有
「
火
花
」

(
2
口
巴
巴
口
)
、
或
「
心
靈
」(
m
o
S
P
H
)

，
亦
即
「
智
慧
之
眼
」
(
2
丘
g
z
z
=
o
n
E
m
-
-
ω
)

、
或
「
心
眼
」

(
2巳
S
B

呂
立
志
所
屬
的
一
種
不
朽

誠
的
靈
魂
或
部
份
。
這
是
對
神
作
超
性
認
識
的
容
器
;
可
是
，
它
均
不
意
指
.. 

這
種
知
識
，
來
自
外
部
;
它
來

自
在
靈
魂
襄
呈
現
的
神
。
神
，
是
完
全
透
過
人
，
才
認
識
自
己
的
。
而
且
，
再
生
乃
繫
賴
對
這
種
知
識
的
接
受

，
而
不
是
繫
賴
任
何
外
在
的
禮
儀
，
或
任
何
的
歷
史
事
件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因
此
，
顯
然
的
是
，
懷
格
爾
曾
試
圖
把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形
上
學
，
與
巴
垃
且
蘇
斯
的
「
自
然
」
哲
學
，

和
一
種
宗
教
的
密
契
主
義
加
以
混
合
。
這
種
密
契
主
義
，
有
某
一
些
得
力
於
師
長
艾
克
哈
特
所
表
述
的
傳
統
(

如
同
使
用
「
明
智
旦
旦
旦
，
亦
即
靈
魂
的
火
花
這
個
語
詞
所
顯
示
的
)
;
不
過
，
它
甸
濃
烈
的
染
有
新
敦
信
仰

一
種
個
人
主
義
的
，
以
及
反
教
會
型
態
的
色
也
紗
，
而
且
，
也
傾
向
一
種
泛
神
論
的
方
向
。
在
某
些
方
面
，
他
的



哲
學
，
會
使
人
想
起
後
期
的
德
國
思
辨
觀
念
論
的
課
題
;
可
是
，
就
後
者
而
論
，
懷
格
爾
思
想
中
引
人
注
目
的

宗
教
的
與
信
仰
的
成
份
，
封
是
比
較
缺
乏
。

五

自然哲學(2)

有
個
人
們
曾
嘗
試
用
一
種
相
當
練
達
與
有
影
響
力
的
方
法
，
結
合
「
自
然
」
哲
學
，
和
德
國
新
教
所
表
現
的

密
契
主
義
傳
統
，
他
就
是
眾
所
囑
目
的
雅
各
﹒
柏
美
己

ω
W
S
E
F
S
0
)。
他
在
一
五
七
五
年
生
於
西
里
細
亞

(
包
古
巴
巴
的
舊
東
登
堡
(
K
F
Z
Z
E
g
g品
)
;
他
雖
然
在
賽
登
堡
的
市
校
接
受
某
種
教
育
，
但
是
，
他
早

先
也
只
是
個
牧
童
。
他
在
流
浪
期
以
後
，
便
於
一
五
九
九
年
定
居
高
利
鼓
(
的
。
己
叩
門N)
;還
真
是
他
從
事
鞋
業

貿
易
的
所
在
。
他
結
過
婿
，
而
且
，
生
活
相
當
的
富
裕
;
這
使
得
他
能
夠
從
鞋
業
退
隱
。
可
是
，
他
接
若
姆
從

事
羊
毛
手
套
的
產
製
工
作
。
他
第
一
本
論
文
，
是
一
六
一
二
年
寫
成
的
〈
黎
明
〉
(
〉
丘
。
2
)
;

可
是
，
他

在
那
時
候
均
未
發
表
。
的
確
，
他
一
生
出
版
的
唯
一
的
作
品
，
都
是
某
些
信
仰
的
著
作
，
在
一
六
二
四
年
初
，

就
已
問
世
了
。
然
而
，
他
的
八
黎
明
〉
'
均
是
以
原
稿
流
傳
於
世
;
而
且
，
當
它
帶
給
他
局
部
的
聲
譽
時
，
他

也
因
此
受
到
新
教
聖
職
人
員
對
異
端
的
責
控
。
例
如
，
他
其
它
的
作
品
，
包
括
有.. 

八
神
本
質
的
三
原
理
，
關

於
人
的
三
層
面
生
活
，
以
及
關
於
宿
命
、
事
物
的
象
徵

V
(
虫
。
腎
。
目
中
古
巴

E
S
已
g
m
E
Z
岳
呂
者
?

ω
。
口
的
w
〈
。
自
已
2

月
2
}眉
口
戶
。
σ
。
口
已
丘
吉
。
口
自
計
。
P

〈
。
口
已
己
的
口
凶
血
。
口
還mE
﹒
切
的
問
口
早
已
叫

m
w
H
叩
門
口
日
)

與
八
大
奧
副
秘
〉
(
Z
M司
已
倚
門
戶
口
B
B
m
m
D
Z
S
)。
一
六
七
五
年
，
阿
姆
斯
特
丹
出
版
他
若
干
的
作
品
;
這
比
柏

美
去
那
世
一
年
，
亦
即
在
三
八
二
四
年
發
生
還
晚
很
多
。
就
神
本
身
來
考
慮
，
神
凌
駕
所
有
的
差
異
與
區
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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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
是
「
無
根
基
的
」
(
白
白
昀
『g
e
e
'

亦
即
萬
物
原
始
的
根
基
。
她
「
既
不
是
光
，
也
不
是
睛
，
既
不
是
愛

，
也
不
是
恨
;
不
過
，
封
是
永
恆
的
太
一
」
'
一
種
既
不
是
惡
也
不
是
善
之
令
人
無
法
理
解
的
意
志
。
@
畢
竟

，
如
果
把
神
想
像
成
「
無
根
基
的
」
、
或
深
淵
，
亦
即
「
空
無
與
一
切
」
;
@
那
麼
，
解
釋
多
樣
性
的
出
現
，

亦
即
不
同
存
在
事
物
的
出
現
問
題
，
便
產
生
了
。
首
先
，
柏
美
在
神
的
內
在
生
命
里
，
設
定
一
種
自
我
顯
示
的

過
程
。
原
始
的
意
志
，
便
是
一
種
作
自
我
直
觀
的
意
志
，
而
且
，
它
以
自
己
的
核
心
作
一
意
志
目
標
;
柏
美
稱
這

種
核
心
，
為
意
志
的
「
內
心
」
、
或
「
永
恆
的
心
智
」
。
@
因
此
，
神
便
發
現
了
自
我
，
而
且
，
在
這
種
發
現

裹
，
便
產
生
一
種
從
意
志
與
意
志
的
內
心
所
散
射
的
能
力
。
這
種
能
力
，
是
在
原
始
的
意
志
裹
，
以
及
在
源
自

原
始
意
志
的
內
心
，
不
過
，
均
與
原
始
意
志
的
內
心
等
同
的
能
力
(
或
第
二
意
志
)
內
的
運
動
生
命
。
柏
美
把

神
內
在
生
命
的
三
種
運
動
，
和
三
位
一
體
的
=
一
種
位
格
關
聯
在
一
起
。
原
始
的
意
志
，
就
是
父
;
一
意
志
的
內
心

，
亦
即
父
的
「
發
現
與
能
力
」
'
就
是
子
;
而
且
，
從
父
與
于
散
射
的
「
運
動
生
命
」
'
便
是
聖
靈
。
柏
美
用

一
種
非
常
曖
昧
的
方
式
，
處
理
這
些
曖
昧
的
問
題
以
後
;
便
繼
續
指
明
，
「
自
然
」
如
何
用
有
形
可
見
的
差
異

方
式
，
把
自
己
呈
現
成
神
的
一
種
騏
明
、
或
顯
現
。
神
意
欲
自
我
啟
現
的
衝
動
，
導
致
存
在
神
里
面
「
自
然
」

的
誕
生
。
在
這
種
理
念
的
、
或
精
神
的
情
態
裹
，
可
把
「
自
然
」
稱
作
「
大
奧
秘
」
。
它
是
用
一
種
有
形
可
見

的
與
明
確
的
方
式
，
在
實
際
世
界
襄
出
現
;
「
自
然
」
在
神
身
外
，
而
且
，
是
由
「
世
界
靈
魂
」
得
到
生
命
的

。
柏
美
繼
續
對
世
界
，
以
及
包
括
且
巴
拉
蘇
斯
的
硫
礦
、
水
銀
與
鹽
在
內
的
各
樣
一
兀
素
的
終
極
始
元
，
提
出
一

種
精
神
的
詮
釋
。

當
柏
美
深
信
神
自
身
是
善
的
，
而
且
，
「
大
奧
秘
」
也
是
善
的
之
際
，
他
發
現
他
本
人
，
正
面
對
要
解
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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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際
世
界
裹
的
惡
的
工
作
@
他
解
答
這
種
問
題
，
不
總
是
一
樣
的
。
他
在
〈
黎
明
V
襄
主
張
，
只
﹒
宿
善
的
事
物

，
才
來
自
於
神
;
不
過
，
卸
有
一
種
保
持
桓
久
不
變
的
善
(
基
督
)
，
以
及
一
種
疏
離
善
性
的
，
亦
即
撤
旦
所

表
徵
的
善
。
因
此
，
歷
史
的
終
結
，
便
是
要
矯
正
這
種
疏
離
。
然
而
，
柏
美
在
後
來
卸
指
稱
，
神
叫
什
在
的
顯
現

，
必
領
用
相
反
的
事
物
來
表
明
:
這
些
相
仗
的
事
物
，
就
是
生
命
若
干
自
然
的
阿
生
物
。
「
大
奧
秘
」
一
且
用

有
形
可
見
的
差
異
芳
式
開
示
自
己
時
，
它
便
是
用
若
干
相
反
的
性
質
來
表
現
自
己

•. 

光
與
暗
、
善
與
惡
，
是
相

互
關
聯
的
。
因
此
，
世
界
襄
便
有
一
種
三
一
兀
論
。
基
督
使
人
與
神
和
睦
，
不
過
，
人
卸
有
可
能
拒
絕
救
恩
。
最

後
，
柏
美
試
圖
使
惡
關
聯
於
神
生
命
裹
的
一
種
運
動
;
他
稱
它
為
神
的
價
恕
。
因
此
，
歷
史
的
終
結
，
就
將
是

包
括
善
得
勝
在
內
的
愛
的
勝
利
。
@

自然哲學已)

柏
美
的
若
干
觀
念
，
部
分
是
得
自
許
多
不
同
的
來
源
。
他
對
聖
經
若
干
的
沉
思
，
帶
有
卡
斯
帕
(
閃

g
s

甘
心
門
〈
。
口
的
n
y
t〈g
n
r
r
z
'

一
四
九
O
|

一
五
六
一
年
)
與
懷
格
爾
密
契
主
義
的
色
膠
;
而
且
，
在
他
若
干

的
作
品
里
，
我
們
也
發
現
，
它
對
個
人
與
神
的
關
係
，
有
一
種
深
摯
的
信
仰
與
一
種
堅
決
的
主
張
。
顯
然
，
他

對
一
種
有
形
可
見
的
與
統
一
化
的
權
威
教
會
的
觀
念
，
很
少
同
情
;
他
全
盤
強
調
個
人
的
經
驗
與
內
在
之
光
。

他
這
種
思
想
的
面
向
，
本
身
應
該
不
致
使
他
夠
格
稱
為
一
個
哲
學
家
。
只
要
能
夠
遍
當
地
稱
他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那
麼
，
這
個
名
號
，
主
要
是
有
下
述
的
理
由
，
才
言
之
成
理•• 

他
已
設
法
探
索
者
神
論
哲
學
的
兩
種
問
題
，

亦
即
世
界
與
神
的
關
係
問
題
，
以
民
惡
的
問
題
。
柏
草
一
〈
顯
然
是
一
個
沒
受
訓
練
的
哲
學
家
，
而
且
，
他
也
了
解

他
語
言
的
不
適
當
與
歧
義
性
。
此
外
，
他
顯
然
已
從
他
的
朋
友
們
，
以
及
他
的
讀
物
，
得
到
若
干
的
語
詞
典
詞

彙
;
它
們
主
要
是
得
自
巴
拉
且
蘇
斯
的
哲
學
。
不
過
，
他
卸
是
刺
用
它
們
，
來
表
達
困
擾
他
內
心
的
若
干
觀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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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
管
這
諜
，
即
使
喬
利
誠
的
這
位
鞋
匠
，
是
一
個
沒
受
過
訓
練
的
哲
學
家
，
但
是
，
均
可
以
說
他
透
過
德
國

若
干
「
自
然
」
哲
學
家
，
尤
其
巴
拉
且
蘇
斯
，
已
承
繼
源
自
師
長
艾
克
哈
特
與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的
思
辨
傳
統
;

還
是
一
種
注
入
新
教
信
仰
濃
烈
的
混
合
物
的
傳
統
。
然
而
，
即
使
有
人
真
正
考
慮
他
所
承
受
的
差
別
待
遇
，
而

且
，
即
使
沒
有
人
想
質
問
他
深
摯
的
信
仰
，
以
及
他
信
念
的
真
誠
;
但
是
，
有
人
可
能
會
懷
疑•• 

他
若
干
曖
昧

不
明
，
叉
獨
斷
的
言
論
，
是
否
很
有
助
於
解
說
他
所
處
理
的
若
干
問
題
?
無
疑
，
這
種
曖
昧
性
，
已
不
時
被
光

線
所
穿
破
;
不
過
，
他
整
體
的
思
想
，
卸
未
必
會
使
沒
有
神
智
論
傾
向
的
人
的
中
囂
。
當
然
，
或
許
可
以
這
麼

說
:
柏
美
若
干
曖
昧
的
言
論
，
表
明
他
試
圖
藉
不
適
當
的
語
言
，
在
一
種
較
高
超
的
知
識
上
，
深
表
現
自
己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把
它
意
指
為
，
柏
美
一
直
要
替
若
干
哲
學
問
題
，
提
出
解
決
;
那
麼
，
依
然
有
特
指
明
的
均

是
，
他
實
際
上
曾
擁
有
那
些
解
答
。
總
之
，
不
管
他
的
若
干
作
品
，
是
否
能
夠
「
作
適
當
的
確
認
，
它
們
仍
舊

使
人
相
當
的
懷
疑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不
過
，
懷
疑
柏
美
若
干
言
論
的
哲
學
價
值
，
卸
不
是
要
否
定
它
們
的
影
響
力
。
他
曾
對
法
國
的
比
耶
﹒
技

雷

(
E
R
B
句
。
叩
門
丘
，
一
六
四
六
|
一
七
一
九
年
)
，
美
國
的
若
望
﹒
被
底
基
已
。
E
M
H
R
E

嗨
，
二
〈
O

七
i

八
一
年
)
以
及
威
廉
﹒
勞
握

(
4
5
E
N
H
S
F
m
逞
，
一
六
八
六
|
一
七
六
一
年
)
，
這
些
人
造
成
一
種
影
響

。
然
而
，
更
重
要
的
是
，
他
對
後
康
德
的
德
國
觀
念
論
，
也
有
影
響
力
。
柏
美
三
部
曲
的
架
構
，
以
及
他
的
神

自
我
揭
示
的
觀
念
，
的
確
，
已
在
黑
格
醋
襄
再
度
出
現
;
可
是
，
卸
減
損
柏
美
強
烈
的
虔
信
與
皈
依
。
不
過
，

大
概
是
最
受
他
影
響
的
都
是
謝
林
(
的
各
旦
出
口
開
)
，
亦
即
在
他
哲
學
發
展
的
後
一
階
段
時
@
因
為
，
德
國
的

觀
念
論
者
，
都
依
靠
柏
裊
的
神
智
單
，
以
及
他
看
關
創
造
輿
惡
的
根
源
的
觀
念
。
樹
林
部
分
奪
回
於
富
郎
次
(



F
M
E
N
S

口
田
"
皂
白
，
一
七
六
五
|
一
八
四
一
年
)
的
聽
故
，
而
導
向
了
柏
美
;
富
郎
次
本
人
則
受
到
聖
馬

丁
白
色
丘
，
宮
"
立
宮
，
一
七
四
三
|
一
八
O
三
年
)
的
影
響
|
|
他
是
「
大
革
命
」
的
一
個
反
對
者
，
會
把
柏

獎
的
〈
黎
明
V
造
譯
成
法
文
。
柏
美
的
學
說
，
始
終
擁
看
某
些
知
識
份
子
的
共
鳴
;
可
是
，
許
多
其
他
人
卸
很

自
然
沒
分
享
到
這
種
共
鳴
。

斗.
/、

自然哲學(2)

我
們
已
了
解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
自
然
」
哲
學
，
亦
即
從
某
些
義
大
剝
哲
學
家
自
稱
是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理

論
，
到
雅
克
﹒
柏
美
的
神
智
學
，
在
基
調
與
強
調
上
怎
樣
有
相
當
的
變
化
。
的
確
，
我
們
已
發
明
一
種
通
行
的

強
調•. 

把
「
自
然
」
當
成
神
性
的
顯
明
，
以
及
當
成
神
的
一
種
啟
示
:
這
是
值
得
研
究
的
。
不
過
，
在
一
種
哲

學
裹
，
其
實
，
可
能
主
要
是
強
調
對
向
各
種
感
覺
星
示
的
「
自
然
」
本
身
，
作
經
驗
的
研
究
;
在
另
一
種
哲
學

裹
，
就
可
能
強
調
若
干
形
上
學
的
課
題
。
對
布
魯
諾
而
言
，
「
自
然
」
本
身
，
也
就
是
說
，
是
能
夠
作
研
究
的

一
種
無
限
的
系
統
;
我
們
也
明
白
，
他
是
怎
樣
熱
烈
擁
護
哥
白
尼
的
假
設
。
然
而
，
布
魯
諾
尤
其
是
一
個
思
辨

的
哲
學
家
。
而
且
，
在
柏
美
身
上
，
我
們
也
發
現
，
他
對
神
智
學
以
及
對
人
與
神
的
關
係
的
重
祖
。
的
確
，
講

到
「
強
調
」
與
「
重
視•••..• 

」
'
是
令
人
滿
意
的
;
因
為
，
這
些
哲
學
家
，
經
常
把
對
若
干
經
驗
問
題
的
興
趣

，
揉
合
對
基
礎
有
點
不
健
全
若
干
的
思
辨
的
傾
向
。
而
且
，
他
們
也
時
常
以
對
陳
金
術
、
天
文
學
與
魔
術
的
興

趣
，
去
協
調
這
些
興
趣
。
他
們
表
現
了
對
「
自
然
」
的
感
受
;
還
是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一
種
特
徵
。
不
過
，
當
他

們
研
究
「
自
然
」
時
，
不
管
是
靠
若
干
大
膽
的
，
又
經
常
是
怪
異
的
哲
學
思
辨
，
還
是
靠
神
秘
研
究
，
或
者
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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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兩
者
，
他
們
邦
想
要
採
取
若
干
有
民
引
力
的
提
徑
。
若
干
「
自
然
」
哲
學
，
對
「
自
然
」
作
科
學
研
究
而
言

，
曾
充
當
一
種
背
景
與
刺
激
;
不
過
，
對
若
干
科
學
的
實
際
發
展
而
言
，
卸
需
要
其
它
的
方
法
。

附

註

@ 

似
乎
布
可
能
的
是•• 

總
之
，
萊
布
尼
茲
是
由
年
輕
的
先
前
且
一
…
象
持
，
或
透
過
閱
讀
先
黑
象
特
暗
示
布
魯
諾
的

作
品
，
而
摔
用
「
單
子
」
這
個
語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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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八
章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科
學
運
動

科
學
影
響
哲
學
的
一
般
詳
述
|
|
文
藝
技
興
期
的
科
學
;
科
學
的
經
驗
基
礎
，
控
制
干
的

實
驗
，
假
設
與
天
文
學
、
數
學
，
機
械
的
社
界
觀
|
|
文
藝
成
與
期
科
學
對
哲
學
椅
影
響

文藝復興期的科學運動

我
們
已
瞭
解
十
三
世
紀
，
甚
至
有
某
種
成
分
的
科
學
發
展
;
而
且
，
在
下
一
世
紀
，
對
若
干
科
學
問
題
的

興
趣
，
也
是
有
增
無
減
。
不
過
，
對
中
世
紀
科
學
從
事
學
術
研
究
的
結
果
，
就
文
藝
復
興
期
科
學
的
重
要
性
而

論
，
都
未
促
成
任
何
實
質
觀
點
的
改
變
。
它
們
已
經
指
明
，
對
若
干
科
學
問
題
的
興
趣
，
可
不
像
有
時
候
人
所

假
定
的
，
是
和
中
世
紀
的
心
智
完
全
相
反
;
而
且
，
它
們
也
指
明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物
理
學
與
托
勒
密(2。
-
0
.

旦
旦
0
)的
天
文
學
，
在
人
們
素
來
規
定
的
中
世
物
理
學
家
的
心
目
中
，
並
未
擁
有
堅
強
的
與
普
遍
的
支
持
。
不

過
，
這
一
切
，
並
未
改
變
下
述
的
事
實

.•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科
學
已
經
有
一
種
令
人
囑
目
的
發
展
;
而
且
，

這
種
發
展
，
也
對
歐
洲
人
的
生
活
與
思
想
，
造
成
一
種
深
刻
的
影
響
。

對
文
藝
復
興
期
科
學
家
的
若
干
發
現
與
成
說
，
提
出
一
種
詳
細
的
解
說
，
並
木
是
哲
學
史
家
的
份
內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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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者
本
人
要
想
熟
悉
這
類
的
科
學
史
，
顯
然
，
就
必
須
轉
向
討
論
這
種
主
題
的
相
關
文
獻
。
不
過
，
如
果
除
了

它
對
哲
學
，
曾
造
成
一
種
大
而
布
力
的
影
響
以
外
，
並
浪
者
其
它
的
理
由
，
那
麼
，
宙
間
忽
視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科

學
的
發
展
，
應
該
是
不
可
能
的
。
哲
學
並
非
不
和
人
類
文
化
其
它
的
因
素
發
生
任
何
接
觸
，
而
追
求
一
條
它
自

己
的
孤
立
道
路
，
就
題
材
與
就
芳
法
和
目
的
而
論
，
科
學
已
影
響
哲
學
的
反
省
，
完
全
是
一
件
不
可
否
認
的
歷

史
事
實
。
只
要
哲
學
牽
涉
對
世
界
的
反
省
，
在
某
一
芳
面
，
世
界
的
圖
像
，
亦
即
科
學
與
若
干
科
學
的
共
體
成

就
所
描
繪
的
，
顯
然
，
就
會
影
響
哲
學
的
思
想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哲
學
發
展
所
有
層
面
裹
的
情
形
，
大
概
就

是
這
援
。
至
於
科
學
的
芳
法
，
一
旦
巳
明
白
剩
用
某
種
芳
法
，
會
導
致
若
干
令
人
吃
驚
的
結
果
;
那
麼
，
情
形

可
能
就
是•• 

某
些
一
哲
學
家
將
會
有
這
種
想
法
，
致
使
論
到
若
干
既
成
的
結
論
，
據
用
哲
學
一
種
類
比
的
芳
法
，

說
不
定
也
就
會
產
生
一
些
驚
人
的
結
果
。
而
且
，
這
種
思
想
，
也
是
一
種
實
際
上
曾
對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某
些
的

哲
學
家
，
造
成
影
響
的
思
想
。
然
而
，
當
有
人
明
白
，
哲
學
在
這
芳
面
，
並
末
和
科
學
一
樣
發
展
時
，
理
解
這

件
事
實
，
大
概
就
會
產
生
下
述
的
問
題

•• 

是
否
不
應
該
修
正
哲
學
的
通
行
概
念
?
如
岡
康
德
所
間
的
，
情
形
為

什
麼
是•• 

人
能
夠
完
成
，
以
及
已
經
完
成
(
對
康
德
來
說
，
似
乎
是
將
要
被
完
成
)
若
干
的
科
學
進
展
，
以
及

普
遍
的
和
必
然
的
科
學
判
斷
;
反
而
，
哲
學
在
它
的
傳
統
形
式
上
，
卸
未
導
致
若
干
可
以
倫
比
的
成
果
，
以
及

像
在
科
學
進
展
那
芳
面
那
攘
的
進
展
?
我
們
對
哲
學
的
整
個
構
思
，
難
道
沒
錯
嗎
?
我
們
難
道
不
是
向
哲
學
期

符
哲
學
憑
它
的
真
正
性
質
所
無
法
給
于
的
事
物
?
我
們
應
該
抵
期
待
哲
學
，
它
能
夠
給
手
的
事
物
;
而
且
，
我

們
為
了
要
暸
解
它
能
夠
給
予
的
事
物
，
就
必
須
更
緊
密
探
究
哲
學
思
想
的
性
質
與
若
干
功
能
。
再
者
，
如
同
若

干
特
殊
科
學
的
發
展
|
|
各
種
都
具
有
它
特
殊
的
方
法
|
|
'
反
省
自
然
而
然
會
對
某
些
知
識
份
子
提
示

•. 

這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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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科
學
，
業
已
從
哲
學
成
功
地
搶
走
她
各
樣
遴
選
的
範
域
。
或
許
，
非
常
可
以
理
解
的
情
形
，
顯
然
是•• 

宇
宙

論
或
自
然
哲
學
，
已
向
物
理
學
讓
步
;
看
機
體
哲
學
，
已
向
生
物
學
讓
步
;
哲
學
心
理
學
，
已
向
科
學
心
理
學

讓
步
;
或
許
，
甚
至
道
德
哲
學
，
已
向
社
會
學
讓
步
。
換
句
話
說
，
情
形
或
許
是

•• 

為
了
所
有
關
於
世
界
與
存

在
的
實
在
界
的
實
際
消
息
，
我
們
必
讀
轉
向
直
接
的
觀
察
與
轉
向
各
鬥
科
學
。
情
形
也
可
能
是

•• 

哲
學
家
不
能

夠
用
科
學
家
所
用
的
方
式
，
增
加
我
們
對
事
物
的
認
識
;
可
是
，
他
在
邏
輯
分
析
的
界
域
宴
，
或
許
依
然
發
揮

一
種
有
用
的
功
能
。
而
且
，
大
致
上
，
這
也
是
近
代
相
當
多
的
哲
學
家
所
想
到
的
事
。
當
然
，
要
接
納
下
述
的

觀
念
，
亦
即
人
們
能
夠
明
確
認
識
的
所
有
事
物
，
都
落
在
眾
科
學
的
領
域
裹
，
以
及
同
時
主
張
下
述
的
君
法
，

亦
即
提
出
科
學
家
不
能
同
答
的
那
些
終
極
的
問
題
，
乃
是
哲
學
的
特
殊
功
能
，
或
在
這
芳
面
，
科
學
家
已
答
覆

了
他
若
干
的
問
題
，
也
是
有
可
能
的
。
因
此
，
對
於
哲
學
，
人
們
使
得
到
了
一
種
不
同
的
構
思
，
或
若
干
不
向

的
構
思
。

再
者
，
如
同
科
學
已
發
展
的
，
反
省
科
學
的
若
干
芳
法
，
也
會
有
進
展
的
。
這
將
會
激
勵
哲
學
家
，
去
解

析
科
學
的
芳
法
，
以
及
亞
里
斯
多
德
為
三
段
論
的
演
繹
所
完
成
的
事
物
。
前
以
，
我
們
要
對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的

芳
濟
﹒
培
根
，
十
九
世
紀
的
穆
勒
已
。
古
巴

g

且
古
巴
)
，
以
及
新
近
許
多
其
他
的
哲
學
家
作
若
干
反
省
。

因
此
，
若
干
科
學
共
體
的
進
步
，
或
許
巳
導
致
一
種
哲
學
解
析
新
領
域
的
發
展
;
除
了
若
干
實
際
的
科
學
研
究

與
成
就
，
人
們
是
無
法
開
拓
這
種
發
展
的
。
因
為
，
它
具
有
的
形
式
，
是
反
省
科
學
上
已
實
際
刺
用
的
芳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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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者
，
有
人
能
夠
追
跟
一
種
特
殊
科
學
，
對
一
個
特
殊
哲
學
家
思
想
的
影
響
。
例
如
，
有
人
能
夠
追
路
數

學
對
笛
卡
兒
，
﹒
刃
學
對
霍
布
斯
，
歷
史
科
學
的
興
起
對
黑
格
爾
，
或
生
物
學
與
進
化
論
的
假
設
對
柏
格
森
的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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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
。
我
在
先
前
的
一
概
述
里
，
反
而
已
偏
離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而
且
，
引
介
在
本
哲
學
史
後
幾
卷
，
將
要
討
論
的

若
干
哲
學
家
與
哲
學
的
觀
念
。
不
過
，
我
作
這
些
評
論
的
目
標
，
即
使
是
用
一
種
必
然
不
適
當
的
方
式
，
它
卸

只
是
要
說
明
科
學
對
哲
學
影
響
中
的
普
遍
的
一
種
。
當
然
，
科
學
不
是
己
對
哲
學
思
想
，
造
成
一
種
影
響
的
唯

一
非
哲
學
的
因
素
。
人
類
文
化
與
文
明
襄
其
它
的
因
素
，
也
影
響
了
哲
學
。
所
以
，
關
於
這
一
點
，
科
學
也
是

一
樣
。
人
們
也
沒
有
權
利
，
能
夠
從
科
學
與
若
干
其
它
因
素
對
哲
學
的
影
響
，
而
歸
結
說
:
哲
學
思
想
，
本
身

並
無
能
力
對
其
它
文
化
的
要
素
，
造
成
任
何
的
影
響
。
我
不
認
為
，
實
際
的
情
形
，
就
是
這
樣
。
不
過
，
關
聯

於
我
目
前
的
目
的
的
論
點
均
是

•• 

科
學
影
響
了
哲
學
，
而
且
，
就
因
為
這
個
理
由
，
我
才
在
這
襄
強
調
它
，
然

而
，
我
對
於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科
學
，
特
別
影
響
哲
學
思
想
，
能
夠
很
明
確
提
議
任
何
事
物
以
前
，
就
必
領
對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科
學
性
質
，
有
所
說
明
;
即
使
我
在
試
圖
討
論
這
種
問
題
時
，
已
意
識
到
我
自
己
的
限
制
。

文藝復興期的科學運動第十λ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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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認
為
，
「
通
俗
」
的
想
法
是
，
曾
促
使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科
學
花
開
並
蒂
的
原
因
，
是
那
時
候
的
人
，
已

首
先
開
始
為
他
們
自
己
，
使
用
他
們
的
雙
眼
，
並
且
探
究
「
自
然
」
;
因
為
，
從
中
世
紀
開
始
時
已
經
如
此
。

)
直
接
觀
察
若
干
事
實
，
已
取
代
對
亞
里
斯
多
億
與
其
他
古
代
作
家
的
信
賴
;
而
且
，
神
學
的
偏
見
，
也
讓
位

給
對
經
驗
與
料
作
直
接
的
認
識
。
然
而
，
要
理
解
這
種
論
點
的
不
當
性
，
卸
只
需
要
一
點
反
省
。
伽
剩
略
與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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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
神
學
家
之
間
的
爭
論
，
公
認
是
|
|
或
許
不
可
避
免
地
l
l
'

一
方
面
直
接
依
賴
經
驗
與
料
，
以
及
另
一
方

面
依
賴
神
學
偏
見
和
亞
里
斯
多
德
反
啟
蒙
主
義
之
間
的
關
爭
的
典
型
象
徵
。
不
過
，
顯
然
的
是•• 

日
常
的
觀
察

，
將
不
足
以
教
任
何
人
信
服
地
球
繞
太
陽
在
運
動
;
日
常
觀
察
應
該
是
提
示
反
例
。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比

地
球
中
心
論
的
骰
設
，
無
疑
，
「
拯
救
了
現
象
」
(
亦
即
說
明
了
現
象
)
;
不
過
，
它
卸
是
一
種
偎
設
。
仕
外

，
它
也
是
一
種
無
法
以
控
制
下
的
實
驗
形
態
，
來
檢
證
的
假
設
。
這
種
控
制
下
的
實
驗
，
在
某
些
其
它
的
科
學

裹
，
是
有
可
能
的
。
天
文
學
單
靠
觀
察
的
基
礎
，
是
不
可
能
有
很
大
的
進
展
的
;
它
也
需
要
利
用
假
設
與
數
理

的
演
釋
。
因
此
，
如
果
有
人
只
把
那
些
成
就
，
歸
因
於
觀
察
與
實
驗
;
那
麼
，
它
便
是
對
文
藝
復
興
期
科
學
的

若
干
成
就
，
主
張
一
種
值
觀
的
論
點
。
如
同
十
三
世
紀
的
芳
濟
會
士
羅
傑
﹒
培
根
已
堅
決
主
張
的
，
天
文
學
需

要
數
理
的
協
助
。

第十八章

然
而
，
每
種
科
學
，
在
某
一
方
面
，
均
以
觀
察
為
依
攘
，
而
且
，
也
和
經
驗
與
料
有
某
種
的
關
聯
。
顯
然

的
是
，
一
個
開
始
從
事
探
討
運
動
法
則
的
物
理
學
家
，
在
某
一
意
義
下
，
是
由
巳
觀
察
的
若
干
的
運
動
著
手
;

因
為
，
他
想
探
討
的
，
乃
是
若
干
運
動
所
展
示
的
一
些
法
則
。
而
且
，
如
果
他
最
後
陳
列
的
法
則
，
全
然
不
合

於
已
觀
察
到
的
運
動
，
意
即
如
果
那
些
法
則
都
是
真
的
，
那
麼
，
已
觀
察
的
若
干
運
動
，
就
應
該
不
會
發
生
;

這
樣
，
他
便
知
道
，
他
必
須
要
修
正
他
的
運
動
理
論
。
天
文
學
家
如
果
完
全
不
參
考
經
驗
與
料
，
就
無
法
進
行

研
究
;
化
學
家
是
從
經
驗
與
料
開
始
的
，
而
且
，
也
是
用
若
干
存
在
的
事
物
來
做
實
驗
;
生
物
學
家
，
如
果
不

注
意
有
機
物
的
實
際
行
為
，
應
該
不
會
有
很
大
的
進
展
。
例
如
，
如
同
愛
丁
頓
(
間
已
已
古m
Z
D
)所
詮
釋
的
，

在
最
近
的
時
代
，
物
理
學
的
發
展
，
可
能
容
易
給
人
下
述
的
印
象

•• 

科
學
不
會
關
心
像
經
驗
與
料
那
樣
單
項
的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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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物
，
以
及
它
是
一
種
強
加
在
「
自
然
」
之
上
，
並
建
構
「
諸
事
實
」
的
人
心
的
純
粹
構
作
。
不
過
，
除
非
有

人
正
在
處
理
純
粹
數
學
|
|
人
無
法
從
這
裹
，
期
待
世
界
事
實
的
消
息
|
|
;
否
則
，
他
就
會
說
:
每
一
種
科

學
，
至
終
都
要
依
賴
一
種
對
經
驗
與
料
作
觀
察
的
基
礎
。
當
一
種
科
學
達
到
高
度
的
發
展
時
，
經
驗
的
基
礎
，

或
許
就
不
會
這
接
直
接
的
明
顯
;
不
過
，
它
卸
依
然
在
那
裹
，
科
學
並
未
開
始
推
展
出
一
種
十
分
獨
斷
的
理
論

;
他
反
而
開
始
要
「
解
說
」
現
象
，
以
及
在
有
可
能
的
所
在
，
會
試
驗
、
或
檢
證
他
的
理
論
i
l

如
果
不
是
直

接
的
，
便
是
間
接
的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科
學
理
論
和
經
驗
與
料
的
關
聯
，
說
某
些
一
科
學
而
論
，
大
概
總
是
明
顯
的
;
其
實
，
就
其
它
的
科
學
而
論

，
當
科
學
連
到
一
種
高
度
的
發
展
時
，
它
或
許
就
變
得
不
明
顯
了
。
不
過
，
在
任
何
科
學
發
展
的
早
期
階
段
裹

，
人
多
半
會
堅
決
主
張
它
的
;
而
且
，
當
有
人
提
出
解
釋
的
理
論
與
假
設
時
|
|
它
們
抵
觸
長
久
以
來
既
布
的

概
念
|
|
少
情
形
尤
其
是
這
樣
。
因
此
，
文
藝
復
興
的
時
代
，
亦
即
人
們
為
了
支
持
芳
千
新
鮮
的
科
學
構
思
，

便
拋
棄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物
理
學
時
|
|
，
他
們
就
經
常
訴
求
經
驗
與
料
和
「
保
存
表
象
」
。
我
們
業
已
了
解
，

若
干
「
自
然
」
哲
學
家
是
怎
樣
時
時
強
調
，
要
對
若
干
的
事
實
作
經
驗
研
究
;
而
且
，
幾
于
本
需
要
指
出
的
是

p

醫
學
與
解
剖
學
|
|
，
不
是
說
科
技
興
地
理
學
|
|
在
十
六
、
七
世
紀
，
在
沒
者
經
驗
探
究
的
協
助
下
，
應
該

不
會
達
成
它
們
實
際
已
達
成
的
進
展
，
人
不
能
夠
靠
純
粹
「
先
天
的
」
推
理
，
建
構
一
張
有
用
的
世
界
地
圖
，

或
者
對
血
液
的
循
環
，
提
出
一
種
有
效
的
解
說
、
或
解
釋
或
許
會
特
別
。

人
們
在
解
剖
學
與
生
理
學
的
進
展
上
，
了
解
若
干
實
際
觀
察
的
成
果
。
連
本
齊

(
F
g
g
泣
。
會
〈
戶
口
丘

，
一
四
五
二
l
-
E

一
九
年
)
，
亦
即
也
是
對
若
干
科
學
的
與
機
械
問
題
和
實
驗
，
深
感
興
趣
的
偉
大
的
藝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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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
生
來
便
秉
右
一
種
洞
見
未
來
若
干
的
發
現
、
發
明
與
理
論
驚
人
的
眼
力
。
因
此
，
他
在
思
辨
上
，
預
見
了

血
液
的
循
環
;
這
是
威
廉
﹒
哈
維
(
副
司
戶
口
古
巴
閏
月

3
5

在
二
〈
一
五
年
左
右
發
現
的
;
而
且
，
在
光
學
上

，
他
也
預
先
討
論
了
光
的
故
動
理
論
。
他
也
以
他
的
飛
行
機
器
、
降
落
傘
與
改
良
大
砲
的
計
劃
'
名
開
遠
近
。

木
過
，
和
本
文
有
關
的
，
封
是
他
的
解
剖
學
的
觀
察
。
他
把
這
種
觀
察
結
果
，
舖
槍
在
大
量
的
畫
作
上
;
不
過

，
由
於
它
們
都
未
發
表
，
所
以
，
它
們
並
未
造
成
可
能
已
造
成
的
影
響
。
在
這
關
鍵
裹
，
有
影
響
力
的
著
作
，

乃
是
安
德
魯
斯
﹒
費
沙
留
斯
(
〉
旦
片
。
當
〈g
巳
Z
m
)所
寫
的
〈
論
人
體
結
構

V
(
巳
O
E
σ
z
n
m
F
口
B
S

凹

的
。
忌
日
缸
，
一
五
四
三
年
)
;
他
在
書
裹
，
已
記
錄
他
對
解
剖
學
的
研
究
。
這
件
作
品
，
對
解
剖
學
的
發
展

，
相
當
的
重
要
;
因
為
，
斐
抄
利
烏
並
未
開
始
找
尋
證
據
以
支
持
若
干
傳
統
的
理
論
，
不
過
，
他
卸
為
他
自
己

，
關
心
於
觀
察
，
並
且
記
錄
他
觀
察
的
結
果
。
這
本
害
者
例
解
，
而
且
，
它
也
包
括
作
者
對
動
物
所
作
的
若
干

實
驗
的
解
說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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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費
沙
留
斯
與
哈
維
這
些
人
，
在
解
剖
學
與
生
物
學
上
所
作
若
干
的
發
現
，
在
瓦
解
人
們
對
若
干
傳
統
的

理
論
與
主
張
的
信
賴
，
以
及
把
他
們
的
心
智
引
到
經
驗
的
探
究
上
，
自
然
是
大
有
影
響
的
。
血
液
循
環
這
件
事

實
，
是
人
都
知
道
的
老
生
常
談
;
不
過
，
它
在
那
時
候
，
卸
絕
不
是
一
件
老
生
常
談
的
事
。
像
伽
命
(
的
丘
。
口
)

與
希
波
克
拉
特
(
但
右
。
n
s
g
ω
)這
些
古
代
的
權
威
人
士
，
卸
對
它
一
無
所
知
。
不
過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科

學
發
展
，
在
狹
牢
的
意
義
上
，
封
不
能
單
單
歸
因
於
「
觀
察
」
;
必
績
考
慮
，
對
益
加
受
控
制
下
的
實
驗
的
刺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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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
例
如
，
在
一
五
八
六
年
，
西
蒙
﹒
史
蒂
芥
9
5
。
口
的
話
〈
戶
口
)
便
發
表
對
以
鉛
球
作
一
種
精
巧
實
驗
的

解
說
;
這
種
解
說
，
曾
駁
斥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主
張.• 
落
體
的
速
度
，
是
和
物
體
的
重
量
成
正
例
。
再
者
，
威
攘

﹒
吉
爾
伯
特
(
司
E
E
E
C
-
σ
R
C
在
一
六
0
0
年
發
表
八
論
磁
石
V
(
(
U
O
B
M
H
m
s
g
)，
便
以
實
驗

證
實
他
下
述
的
理
論

•• 

地
球
是
一
個
擁
有
若
干
磁
極
，
亦
即
耽
近
它
地
理
的
極
點
的
磁
鐵
，
可
是
，
它
卸
和
它

們
不
一
致
;
而
且
，
羅
盤
針
也
截
肢
向
這
些
磁
極
。
他
拿
了
一
塊
球
狀
的
天
然
磁
石
，
並
且
在
接
遠
不
同
的
位

所
上
，
觀
察
放
在
它
上
面
鐵
絲
，
或
鐵
屑
轉
動
的
情
形
。
他
在
各
個
時
機
里
，
便
把
鐵
絲
靜
立
的
方
自
刻
在
石

頭
上
;
而
且
，
他
靠
完
成
的
圓
形
，
便
能
夠
指
明
，
鐵
絲
、
或
鐵
針
，
始
終
是
靜
靜
指
向
磁
恆
。

然
而
，
在
文
藝
復
興
的
科
學
家
當
中
，
對
實
驗
法
一
流
的
解
說
者
，
封
是
伽
刺
略
(
一
五
六
四
!
一
六
四

二
年
)
。
他
生
在
比
薩
(
2
帥
"
)
，
在
一
該
市
的
大
學
襄
唸
書
;
他
不
唸
開
始
所
讀
的
醫
學
，
而
改
攻
數
學
。
他

在
弱
冷
翠
講
學
以
後
，
先
是
在
比
薩
(
一
五
八
九
年
)
，
而
後
在
巴
度
哀
(
一
五
九
二
年
)
當
數
學
教
授
;
他

擁
布
這
最
後
的
職
位
連
十
八
年
之
久
。
在
一
六
一
0
年
，
他
以
數
學
家
的
身
份
到
弱
冷
翠
，
以
哲
學
家
的
身
份

到
社
斯
坎
尼
的
大
公
園
Q
F
O
D
H
g
m戶口
兵
。
。
h
j門
口ω
g
a
)

，
而
且
，
也
以
「
優
秀
的
數
學
家
身
份
」
(

自
卑

Z
B
且
戶
口g
M
M
立
自
己
言
也
留
在
大
學
一
畏
。
可
是
，
他
在
這
所
大
學
一
裊
，
卸
免
除
授
課
的
義
務
。
二
A
一

六
年
，
宗
敬
法
庭
閱
始
審
理
有
關
他
若
干
天
文
學
論
點
的
事
件
﹒
'
這
件
事
，
以
伽
利
略
在
一
六
三
三
年
公
開
改

變
論
調
才
結
束
。
其
實
，
這
位
偉
大
的
科
學
家
，
曾
被
拘
留
過
一
段
時
日
;
不
過
，
他
若
干
的
科
學
研
究
，
卸

不
曾
中
斷
，
而
且
，
他
在
三
八
三
七
年
他
眼
瞎
以
前
，
也
能
夠
繼
續
工
作
。
他
死
於
二
八
四
二
年
，
以
撒
﹒
牛

頓
。
g
s
z
o

諾
言
口
)
便
在
這
一
年
誕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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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藝復興期的科學運動

伽
剝
略
的
名
字
，
通
常
總
是
和
天
文
學
扯
在
一
起
;
不
過
，
他
的
工
作
，
在
流
體
靜
力
學
與
力
學
的
發
展

上
，
也
是
有
很
大
的
重
要
性
。
例
如
，
其
實
，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會
主
張

•• 

一
種
物
體
的
形
狀
，
決
定
該
物
體

在
水
中
應
該
是
下
沉
或
上
浮
;
而
伽
剩
略
，
在
實
驗
上
卸
試
圖
指
明
，
阿
基
米
德
(
〉
門
的
E
S
色
。
己
的
下
述

說
法
是
正
確
的•• 

決
定
物
體
是
上
浮
或
下
沉
，
並
不
是
物
體
的
形
狀
，
而
是
它
的
密
度
、
或
特
殊
軍
力
。
他
在

實
驗
上
，
也
試
圖
指
明

•• 

決
定
這
問
題
的
，
不
僅
是
物
體
的
密
度
，
反
而
是
它
的
密
度
和
物
體
所
放
進
的
液
體

的
密
度
的
關
係
。
再
者
，
當
他
在
比
薩
的
時
餒
，
就
已
經
用
實
驗
證
實
史
蒂
芥
所
作
的
這
種
發
現
:
若
干
不
同

重
量
的
物
體
，
落
在
一
種
特
定
距
離
襄
所
耍
的
時
間
，
乃
是
相
同
的
;
而
且
，
就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所
恕
的

，
它
們
並
未
在
不
同
時
間
到
達
地
面
。
他
也
銀
而
不
拾
的
要
用
實
驗
，
來
奠
定
桓
久
的
加
速
度
法
則
;
其
他
的

物
理
學
家
，
的
確
，
早
就
比
它
搶
先
了
一
步
。
照
這
種
但
久
加
速
度
法
則
的
說
法
，
一
種
物
體
的
落
速
，
是
隨

時
間
而
等
量
的
增
加
。
而
且
，
他
也
想
建
立
于
述
的
法
則

•• 

一
種
運
動
的
物
體
，
除
非
受
到
摩
擦
的
影
響
，
亦

即
有
空
氣
阻
力
、
或
地
心
引
力
的
影
響
;
不
然
，
是
繼
輯
用
等
速
度
，
在
同
一
方
向
上
運
動
著
。
伽
利
略
尤
其

受
到
他
下
述
信
念
的
影
響

•• 

「
自
然
」
實
質
上
是
數
理
的
，
因
此
，
一
種
理
念
的
法
則
，
應
該
是
「
遵
從
」
若

干
理
念
的
條
件
，
他
若
干
比
較
粗
略
的
實
驗
結
果
，
曾
暗
示
一
種
簡
易
的
法
則
;
即
使
幾
乎
很
難
以
說
它
們
已

「
證
實
」
了
它
。
它
們
也
有
意
暗
示
亞
里
斯
多
德
見
解
的
錯
誤

•• 

任
何
物
體
除
非
受
到
一
種
外
力
的
影
響
，
否

則
，
應
該
不
會
運
動
。
的
確
，
伽
利
略
若
干
的
發
現
，
是
最
有
力
的
影
響
之
了
，
這
些
影
響
，
己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物
理
學
，
產
生
了
懷
疑
。
例
如
，
他
也
靠
他
對
一
種
擺
鐘
的
若
干
計
劃
|
|
于
義
更
(
同
志
惘
。
臣
，
二
A

二
九
l

九
五
)
後
來
已
證
賞
，
並
且
准
它
宿
專
利
|
|
，
以
及
靠
他
對
溫
度
計
的
發
明
、
或
再
發
明
，
提
供
科

第十八章.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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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發
展
一
種
原
動
力
。

3 

第三卷

我
們
提
到
在
控
制
下
的
實
驗
，
應
該
沒
右
下
述
的
涵
意

•• 

從
十
六
世
紀
開
始
，
人
們
已
廣
泛
應
用
這
種
實

驗
芳
法
。
相
反
的
，
在
本
世
紀
的
前
半
葉
，
它
無
論
如
何
是
若
干
較
清
晰
個
案
中
的
珍
品
;
當
人
們
剛
開
始
理

解
某
種
事
物
時
，
這
件
珍
品
必
會
使
人
注
意
到
它
。
如
今
，
清
楚
的
是
，
實
驗
，
意
即
就
精
巧
細
密
的
實
驗
，

是
和
使
用
若
干
的
偎
設
分
不
闊
的
。
說
真
的
，
有
人
或
許
僅
為
了
要
觀
君
變
化
的
過
程
，
而
構
想
一
種
實
驗
，

不
過
，
在
實
際
的
應
用
裹
，
人
卸
會
把
在
控
制
下
的
實
驗
，
設
計
成
一
種
檢
證
某
種
假
設
的
工
兵
。
進
行
一
種

實
驗
，
便
是
向
「
自
然
」
提
出
一
種
質
疑
;
而
且
求
問
特
殊
的
問
題
，
正
常
上
就
要
預
設
某
種
的
假
設
。
人
除

非
想
要
證
貫
一
種
預
先
構
想
的
假
設
，
或
者
，
除
非
面
臨
兩
種
可
能
的
假
設
，
而
想
要
找
出
何
者
是
正
確
的
;

不
然
，
應
該
不
會
為
了
要
看
它
們
是
否
同
時
撞
擊
到
地
面
，
而
從
塔
上
丟
下
不
同
重
量
的
球
體
。
作
下
述
的
假

定
，
應
該
是
錯
的•• 

所
布
的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科
學
家
，
對
他
們
若
干
理
論
的
假
設
性
質
，
曾
看
一
種
清
晰
的
構

思
，
不
過
，
他
們
會
使
用
若
干
假
設
，
均
是
夠
清
楚
的
。
就
天
文
學
而
言
，
它
就
最
清
楚
了
;
現
在
，
我
要
轉

到
這
個
論
題
上
。

尼
古
拉
﹒
哥
白
尼
(
古
巴
巴
白
白
。
穹
門
口
戶
口
告
，
一
四
七
三
l

一
五
四
三
年
)
l
l
是
一
個
有
名
的
，
而

且
看
學
闊
的
故
蘭
聖
職
人
員
l
i

絕
不
是
最
早
理
解
下
述
的
一
個
人•• 

太
陽
從
東
往
西
的
明
顯
運
動
，
並
不
是

「
它
實
際
上
是
用
這
種
古
式
運
動
」
的
斷
然
的
證
明
。
如
向
我
們
已
知
的
，
十
四
世
紀
的
人
們
，
顯
然
已
了
解

西洋哲~良



丈藝很興期的科學運動

這
件
事
實
。
不
過
，
其
實
，
十
四
世
紀
的
物
理
學
家

，
本
身
都
已
侷
限
在
展
述
地
球
每
日
在
軌
道
上
自
轉

的
做
設
上
;
哥
白
厄
就
為
γ
這
種
做
設
，
而
主
張

•• 

自
轉
的
地
球
，
也
繞
著
一
個
靜
且
不
動
的
太
陽
在
轉

。
因
此
，
他
使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替
代
地
球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當
然
，
還
不
是
說
，
他
已
完
全
拋
棄

托
勒
密
的
系
統
。
特
別
是
，
他
仍
然
保
留
老
概
念

•• 

各
行
星
是
藉
循
環
的
軌
道
在
運
動
;
可
是
，
他
卸
偎

定
這
些
行
星
都
是
「
離
心
的
」
。
他
為
了
使
他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能
夠
通
合
芳
干
的
現
象
，
因
肚
，
就

要
增
加
許
多
的
周
轉
圓
。
他
設
定
的
區
周
數
，
比
他

當
代
的
托
勒
密
系
統
設
定
的
半
數
還
要
少
;
因
此
，

他
也
使
它
簡
化
;
不
過
，
他
卸
以
他
先
驅
者
曾
用
過

的
同
樣
方
法
，
來
進
行
這
些
工
作
。
這
也
就
是
說
，

他
為
了
「
保
存
表
象
」
'
曾
做
了
若
干
思
辨
的
深
加
。

很
少
右
人
會
懷
疑
的
是
，
哥
白
尼
曾
深
信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的
真
理
。
不
過
，
一
個
稱
為
奧
西
盎

第十八章.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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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內
〉
口
已
門
。
話
。
丘
吉
兮
三
四
九
八i

一
五
五
二
年
)
的
路
德
會
的
牧
師
，
均
用
一
種
新
的
緒
言
，
替
代
哥

白
尼
所
寫
的
緒
昔
日
;
威
坦
堡
的
旦
底
古
斯
(
的
。
。
『
m
M
。
S
E
5

月
Z
Z
n
g

。
同
者
Z
Z
口

t
z
m
)，
早
就
把

哥
白
尼
的
八
論
天
體
的
革
命
〉
(
口
。B
J
N
。
E
Z
S
F
S

。
H
t
E
E
g
o
-
o丘
吉
5
)
的
手
稿
交
給
奧
西
盎
德
。

奧
西
盎
德
在
這
種
新
緒
昔
日
裹
，
曾
使
哥
白
尼
把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理
論
，
說
成
抵
是
一
種
假
設
、
或
數
學
上
的
假

定
。
此
外
，
他
卸
漏
掉
哥
尼
白
早
已
做
過
對
亞
里
斯
塔
庫
斯
(
〉Z
m
g
B
V
5
)的
若
干
參
證
;
而
且
，
這
種

遺
漏
，
倒
使
有
人
責
控
哥
白
尼
作
了
不
實
的
到
竊
。
路
德
與
梅
郎
克
東
(
巴
巴
巴
巴
巴
。
口
)
完
全
不
贊
成
這
種

新
的
假
設
;
不
過
﹒
在
天
主
教
眾
權
威
那
方
面
，
它
卸
未
煽
起
任
何
顯
著
的
異
議
。
奧
西
盎
德
的
緒
言
，
或
許

對
這
種
偎
設
有
幫
助
;
可
是
，
人
們
卸
必
須
記
得
，
哥
白
尼
本
人
早
已
在
未
引
起
任
何
人
的
敵
意
下
，
廣
傳
了

他
的
八
論
天
體
運
動
偎
設
的
詮
釋
〉
(
口
。
叮
叮
3
5
2
5
口
的
目
。

Z
Z
E
g
o
-
。
丘
吉
B
g
g
s
g
g

立
已
2

)
。
講
真
的
，
呈
送
教
宗
保
祿
三
世
的
八
論
革
命
〉
(
口
O
B
g
Z

立
8
5
5
)

一
書
，
在
一
六
一
六
年
已
被

列
在
禁
書
目
錄
泣
。
這
的
行
。
吋
片
紅
早
已
『
)
上
;
這
些
反
對
意
見
，
全
是
針
對
餃
述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某
些

話
句
而
發
的
，
如
同
後
者
是
確
定
的
一
樣
，
。
不
過
，
這
卸
未
改
變
下
述
的
事
實•. 

當
這
份
作
品
首
度
出
版
時

，
在
天
主
教
聖
職
圈
那
方
面
，
並
未
引
起
異
議
。
一
七
五
八
年
，
修
訂
版
的
某
書
目
錄
，
便
刪
除
了
它
。

然
而
，
除
了
威
坦
堡
的
數
學
家
萊
因
伏
特
(
同
仿
古
月5
5
)
與
雷
底
古
斯
(
同
}
固
立
古
5
)

以
外
，
哥
白
尼

的
偎
設
，
都
未
直
接
找
到
若
干
熱
誠
的
支
持
者
。
布
拉
黑
(
吋
峙
的
計
。
因

2

月
話
，
一
五
四
六l

一
六
O

一
年
)
反

對
這
種
偎
設
，
而
且
也
闡
發
他
自
己
的
一
種
假
設
;
根
接
他
的
偎
設
，
如
同
在
托
勒
密
的
系
統
里
，
太
陽
是
繞

地
球
在
轉
，
反
而
，
水
星
、
金
星
、
火
星
、
木
星
與
土
星
，
是
以
周
轉
圓
繞
太
陽
在
轉
。
若
望
﹒
克
t
p

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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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E

肉
。
U
E
吋
一
五
七
一
l

一
六
三
0
年
)
，
便
對
哥
白
尼
的
理
論
，
放
了
首
次
確
實
的
改
良
@
克
t
p

勒
是
一

個
新
教
徒
，
由
於
邁
斯
特
林
(
富
戶
口
}
囡
"
丘
吉
智
已
戶
口
。
口
吋

S
E
m
8
)
的
緣
故
，
早
就
信
服
哥
白
尼
的
假

設
是
真
的
;
而
且
，
也
在
他
的
八
宇
宙
學
論
辯
或
宇
宙
奧
松
的
前
驅V
(
M
M
S
已
B
B
E
E
m
8
2

丘
吉
g
s

g
ω

目
。

m
E
客
戶
口ω
『
口
自
海
口
呂
立
宮
門

Z
B
n
g
s

。
m
S
U
E
S
B
)襄
為
它
辯
護
。
然
而
，
這
份
作
品
，
均

包
涵
畢
達
哥
拉
斯
對
世
界
作
幾
何
學
畢
劃
的
若
干
理
論
;
而
布
拉
黑
卸
共
有
特
色
的
暗
示
，
年
輕
的
克
k
r

勒
，

在
耽
迷
思
辨
以
前
，
應
該
對
真
確
的
觀
察
步
加
留
意
。
不
過
，
他
卸
把
克
，
h
B

勒
當
成
他
的
助
手
，
而
且
在
他
的

贊
助
者
死
後
，
克
，
卡
勒
便
出
版
若
干
作
品
;
他
在
這
些
作
品
裹
，
曾
瞳
列
他
有
名
的
三
法
則
。
這
些
作
品
是
八

新
天
文
學
V
P
$
B
D
。

E
E

口
。
〈
M
H二
六

O
九
年
)
、
八
哥
白
尼
的
天
文
學
簡
編
〉
(
開
Z
Z
B
O
S
宵
。
E

E
B
E
o
g
u
倚
門
口
古m
g
m
o
二
六
一
八
年
)
以
及
八
世
界
的
和
諧

V
(
閏
月
臣
。
口
戶
口
。m
E
S
E
-
三
〈
一
九
年
)

。
克
，h'
勒
說
，
行
星
，
都
有
太
陽
作
一
個
中
心
，
依
楠
圓
而
運
動
。
精
圓
的
扇
形
半
徑
，
在
同
等
次
數
內
，
可

以
掃
過
同
等
的
區
域
。
再
者
，
在
數
學
上
，
我
們
也
可
以
經
由
公
式
的
使
用
，
亦
即
任
何
的
行
星
，
完
成
繞
行

軌
道
所
需
時
間
的
平
方
，
是
它
和
太
陽
距
離
的
立
芳
成
正
比
，
比
較
各
樣
行
星
完
成
繞
行
自
己
的
軌
道
所
需
要

的
時
間
。
克
k
r

勒
為
了
要
解
釋
行
星
的
運
動
，
便
設
定
太
陽
襄
有
一
種
運
動
的
力
(
或•• 
g
g
m
B

旦
旦
"
)

;
這
種
力
，
能
夠
放
射
力
線
，
隨
太
陽
旭
轉
。
後
來
的
牛
頓

(
H
S
S
Z
o
d泣
。
P

一
六
四
二
l

一
七
二
七
年

)
便
指
出
，
這
種
假
設
是
多
餘
的
;
因
為
，
他
在
一
六
六
0
年
已
發
現
逆
平
芳
法
則
，
亦
即
太
陽
的
重
力
，
對

一
種
行
星
的
牽
引
作
用
(
它
是.. 
n

乘
以
地
球
和
太
陽
的
問
距
)
，
就
是
之
見
乘
在
地
球
距
離
上
的
牽
引
。

而
且
，
他
在
一
六
八
五
年
.
，
最
後
才
發
現
，
他
本
人
能
夠
完
成
若
干
契
合
一
些
觀
察
要
求
的
數
理
統
計
。
不
過

第十八章.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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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
使
牛
頓
已
指
出
，
毋
須
設
定
克t
p

勒
的
「
運
動
的
力
」
'
就
能
夠
解
釋
各
行
星
的
運
動
;
但
是
，
後
者
，

卸
已
藉
著
下
述
的
說
明
，
對
天
文
學
的
發
展
作
出
一
種
最
重
要
的
貢
獻
.. 

所
有
人
所
知
悉
的
星
球
運
動
，
能
夠

以
假
定
許
多
的
精
圓
，
亦
即
相
應
行
星
的
數
目
的
精
圓
，
來
得
到
解
說
。
因
此
，
就
能
夠
不
設
置
若
干
舊
有
的

圓
與
周
轉
圓
。
於
是
，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得
以
高
度
簡
化
。

在
觀
察
方
面
，
望
遠
鏡
的
發
明
，
已
大
力
促
成
天
文
學
的
發
展
。
君
來
，
望
遠
鏡
的
實
際
發
呵
，
必
讀
歸

功
於
十
七
世
紀
前
二
十
年
間
兩
個
有
蘭
人
中
的
一
個
。
伽
利
略
聽
過
是
一
個
這
種
發
明
，
便
為
他
本
人
做
了
一

種
工
兵
。
〔
夏
納
(
的
n
F
Z
S
G耶
穌
會
士
，
曾
體
現
克
，
-
P

勒
所
作
的
一
種
提
議
，
而
構
作
一
種
改
良
的
工
兵

;
而
且
于
義
吏
，
也
介
紹
若
干
進
步
的
改
良
品
。
〕
伽
利
略
由
於
使
用
望
遠
鏡
，
便
能
夠
觀
察
月
球
;
月
球
本

身
顯
得
有
很
多
山
巒
。
而
且
，
從
此
，
他
便
結
論
.. 

月
球
也
是
由
和
地
球
同
類
的
物
質
組
成
的
。
他
也
能
夠
觀

察
金
星
的
表
面
，
以
及
木
星
的
若
干
衛
星
。
他
若
干
的
觀
察
，
很
符
合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不
過
，
均
不
符

合
地
球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再
者
，
他
們
會
觀
測
太
陽
黑
子
的
存
在
，
夏
納
也
曾
見
過
。
各
樣
太
陽
黑
子
的
存
在
，

已
指
出
太
陽
是
由
可
變
的
質
料
組
成
的
;
而
且
，
這
件
事
實
也
進
一
層
瓦
解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宇
宙
論
。
通
常
，

佔
刺
略
和
其
他
人
所
作
的
墓
遠
鏡
觀
察
，
在
經
驗
上
已
證
實
哥
白
尼
的
假
設
。
的
確
，
對
金
星
表
面
的
觀
察
，

已
清
楚
顯
示
，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優
越
於
地
球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因
為
，
用
托
勒
密
的
架
構
來
解
說
它
們

，
是
難
上
加
難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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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許
，
對
伽
利
略
與
宗
教
法
庭
之
間
悲
慘
的
衝
突
，
有
人
應
該
要
說
些
話
了
。
時
常
被
大
肆
誇
張
的
，
是

它
的
重
要
性
，
亦
即
把
它
當
成
教
會
假
想
之
敵
視
科
學
的
證
接
。
的
確
，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針
對
這
種
特
殊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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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
而
昔
日
，
若
干
想
指
明
教
會
是
科
學
仇
敵
的
人
，
幾
乎
總
會
做
這
種
訴
求
(
布
魯
諾
的
情
形
，
就
相
當
的
不
同
)

;
這
件
事
本
身
就
應
該
使
人
懷
疑
，
右
時
候
可
從
它
推
得
普
遍
結
論
的
有
數
性
。
說
真
的
，
教
會
權
威
者
的
行

動
，
並
未
反
映
對
他
們
的
信
任
。
有
人
原
本
能
夠
希
墓
，
他
們
都
已
更
清
楚
理
解
下
述
的
真
理
，
亦
即
伽
利
略

本
人
在
二
A
一
五
年
的
一
封
信
襄
巳
暗
示
的
貝
拉
明
(
切
已Z
門

B
E
0
)與
當
代
的
其
他
人
巳
面
臨
的
，
以
及
教

宗
李
奧
十
三
世
(
句
名
。F
g
M
E
)

在
他
過
瑜
的
文
件
〈
最
具
先
見
的
神
V
Q
S
Z
母
早
古
巴

B
S

口
2
ω

)
襄
已
清
晰
肯
定
的•• 

像
約
書
亞
記
已
。
2
0
)
第
十
章
十
二
|
+
三
節
這
段
經
節
，
可
以
當
成
是
日
常
說
話

有
式
的
一
種
古
便
，
而
不
是
一
種
科
學
事
實
的
斷
述
。
我
們
都
談
到
太
陽
是
動
的
;
而
且
，
毫
無
理
由
的
是
，

聖
經
不
應
該
使
用
同
樣
的
說
法
，
亦
即
沒
有
人
有
權
從
它
結
論
出•• 

太
陽
是
繞
一
個
靜
吐
不
動
的
地
球
在
運
轉

。
而
且
，
即
使
伽
剝
略
並
未
確
實
證
明
哥
白
尼
假
設
的
真
理
;
但
是
，
他
當
然
已
經
指
出
，
它
是
比
地
球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還
優
越
。
他
在
他
的
〈
關
於
世
界
兩
個
最
小
體
系
的
對
話V
(
旦
旦
真
。
ω
。
℃5

戶
已
S
B
S

巴
巴
戶

已
丘
。
自
戶
也
已
宮
。
呈
。
)
事
，
曾
對
基
於
潮
永
漲
退
的
一
種
錯
誤
理
論
的
論
證
所
作
特
別
的
強
調
，
並
未
改
變

這
件
事
實
;
這
份
作
品
，
曾
加
速
和
宗
教
法
庭
一
種
嚴
重
的
衝
突
。
另
一
古
面
，
伽
刺
略
卸
頑
強
拒
認
他
理
論

的
假
設
特
性
。
如
果
他
對
若
干
科
學
假
設
的
地
位
，
懷
有
素
摸
實
在
論
者
的
見
解
;
那
麼
，
要
他
來
承
認
，
或

許
是
右
困
難
的
;
不
過
，
貝
拉
明
卸
指
出
，
對
一
種
假
設
作
經
驗
的
檢
證
'
並
不
必
然
證
明
它
絕
對
的
真
;
而

且
，
如
果
伽
剩
略
早
已
準
備
承
認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現
今
已
夠
熟
悉
的
事
實
;
那
鼠
，
能
夠
避
免
的
，
便
是
帶

者
宗
教
法
庭
整
個
不
幸
的
插
曲
。
然
而
，
伽
剝
略
不
僅
堅
稱
哥
白
尼
的
假
設
，
不
具
有
假
設
的
性
質
，
而
且
，

也
說
它
未
必
引
起
人
們
的
紛
紛
議
論
。
的
確
，
性
格
的
衝
突
，
在
這
個
事
件
裹
，
已
扮
演
一
種
重
要
的
角
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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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之
，
伽
利
略
是
一
個
偉
大
的
科
學
家
;
而
他
的
對
手
們
，
都
不
是
偉
大
的
科
學
家
。
伽
利
略
曾
對
聖
經
的
詮

釋
，
作
過
某
些
顯
著
的
評
論
;
現
今
，
人
們
已
認
清
他
的
評
論
，
而
且
，
牽
涉
這
芳
面
的
神
學
家
，
說
不
定
己

對
它
有
相
當
清
楚
的
認
定
。
不
過
，
錯
誤
絕
不
是
全
在
單
方
面
。
就
科
學
理
論
的
地
位
而
論
，
貝
拉
明
的
判
斷

，
是
比
伽
利
略
的
要
好
;
可
是
，
後
者
是
一
個
偉
大
的
科
學
家
，
而
前
者
，
均
不
是
。
如
果
伽
利
略
對
若
干
科

學
假
設
的
性
質
，
早
就
有
一
種
較
清
楚
的
理
解
，
而
且
，
就
詮
釋
孤
立
的
聖
經
文
句
而
言
，
神
學
家
通
常
都
不

採
取
他
們
前
所
採
用
的
態
度
;
那
麼
，
這
種
衝
突
，
應
該
不
會
發
生
。
當
然
，
它
已
經
發
生
了
，
而
且
就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優
於
地
球
中
心
論
的
偎
設
而
論
，
伽
利
略
無
疑
是
對
的
。
不
過
，
從
教
會
對
科
學
的
態
度
這

種
個
案
君
來
，
卸
無
法
合
情
合
理
的
推
出
普
遍
的
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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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顯
然
的
是
，
在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天
文
學
上
，
假
設
與
觀
察
曾
扮
演
一
個
不
可
缺
少
的
角
色
。
不
過
，
在
天

文
學
與
力
學
上
，
但
設
與
蜍
證
豐
碩
的
結
合
，
若
沒
有
數
學
的
支
持
，
就
應
該
不
會
有
可
能
。
在
十
六
、
七

世
紀
，
數
學
已
達
到
相
當
可
觀
的
進
步
。
當
拿
皮
爾
已
皂
白
Z
名
古
門
二
五
五
O
l

一
六
一
七
年
)
構
想
對
數

的
觀
念
時
，
便
往
前
換
取
一
種
值
得
注
目
的
步
驟
。
他
在
一
五
九
四
年
，
已
把
他
的
觀
念
，
傳
給
了
布
拉
黑
;

而
且
，
他
在
三
《
一
四
年
，
也
在
他
的
八
令
人
訝
異
的
對
數
規
律
的
描
述
〉
(
5
5
自
己
-
。
m
R
E
F
B。E
B

g
g

旦
ω

母
ω
口

f
t
。
口
)
裹
，
發
表
對
一
般
原
則
作
一
種
描
述
。
不
久
以
後
，
亨
利
﹒
布
瑞
格
斯
(
一
目
。
口
『
山
、

自
立
問
凹
的
二
五
六
一
|
一
六
三0
年
)
的
作
品
，
巳
助
長
對
這
種
原
則
的
實
際
應
用
。
一
六
三
八
年
，
當
卡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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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發
表
，
一
種
有
關
解
析
幾
何
若
干
普
遍
原
則
的
解
說
;
反
而
，
在
一
六
三
五
年
，
一
位
義
大
利
的
數
學
家
卡

瓦
里
利

(
n
g
m口
。
江
)
，
部
發
表
一
種
有
關
「
不
能
整
除
者
的
方
法
」
的
陳
述
;
克
L
F

勒
早
已
用
一
種
原
始
的

形
式
，
使
用
這
種
方
法
。
實
質
上
，
這
是
對
微
積
分
的
首
次
敏
述
。
在
一
六
六
五
|
六
年
間
，
牛
頓
已
發
現
三

項
式
定
理
;
可
是
，
他
在
一
七
O
四
年
以
前
，
卸
未
發
表
他
的
發
現
。
這
項
遲
疑
出
版
的
結
果
，
導
致
在
牛
頓

與
萊
布
尼
效
之
間
，
以
及
他
們
，
合
自
的
支
持
者
，
對
誰
優
先
發
現
微
分
與
積
分
的
馳
名
的
爭
論
。
這
兩
個
人
，

各
自
發
現
了
微
積
分
學
;
不
過
，
儘
管
牛
頓
在
一
六
六
九
年
曾
撰
述
他
思
想
的
大
要
，
但
是
，
他
在
一
七

O
四

年
以
前
，
實
際
上
均
未
發
表
有
關
這
問
題
的
任
何
作
品
;
其
實
，
萊
希
尼
站
在
一
六
八
四
年
，
就
已
開
始
發
表

了
。
當
然
，
文
藝
復
興
期
若
干
偉
大
的
科
學
家
，
都
遲
遲
未
利
用
這
些
徵
積
分
學
的
精
心
作
品
;
而
且
，
像
伽

利
略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就
必
氯
依
賴
若
干
較
古
老
的
與
粗
俗
的
數
學
芳
法
。
不
過
，
要
點
卸
是

•• 

他
的
理
念
，

是
要
用
數
學
公
式
來
展
述
一
種
科
學
的
世
界
觀
。
布
人
或
許
會
說
，
他
結
合
了
一
個
數
學
物
理
學
家
的
見
解
，

與
一
個
哲
學
家
的
觀
點
。
只
要
這
是
可
能
的
，
那
麼
，
他
作
為
一
個
物
理
學
家
，
便
會
嘗
試
用
若
干
數
學
命
題

，
來
表
現
物
理
學
的
基
礎
，
以
及
所
觀
察
的
「
自
然
」
規
則
性
。
他
是
一
個
哲
學
家
，
已
從
物
理
學
上
數
學
方

法
的
成
就
，
推
衍
出
下
述
的
結
論

•• 

數
學
是
解
決
實
在
界
實
際
的
結
構
的
芳
法
。
儘
管
唯
名
論
者
對
因
果
法
則

的
構
思
，
以
及
唯
名
論
者
用
對
事
物
的
作
為
的
研
究
，
代
替
傳
統
對
若
干
本
質
的
搜
求
，
已
部
份
影
響
伽
和
略

;
但
是
，
強
烈
影
響
他
的
，
卸
要
推
柏
拉
圖
主
義
與
畢
達
哥
拉
斯
主
義
的
數
學
觀
念
。
而
且
，
這
種
影
響
，
已

促
使
他
相
信
，
客
觀
世
界
就
是
數
學
家
的
世
界
。
他
在
他
的
作
品

•• 

〈
試
驗
〉
(
口

g
m
m
E芯
片
。
﹒
它
已
一

段
有
名
的
章
節
裹
，
便
聲
明

•• 

「
哲
學
是
寫
在
宇
宙
的
書
本
上
，
不
過
，
均
要
直
到
我
們
習
知
它
的
語
一
一

-
7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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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理
解
撰
述
它
的
若
干
特
性
時
，
我
們
才
能
夠
讀
懂
它
。
它
是
用
數
學
語
言
寫
成
的
，
而
且
，
它
若
干
的
特
性

便
是•• 

三
角
形
、
圓
形
以
及
其
它
的
幾
何
間
形
;
我
們
沒
有
這
些
圖
形
，
便
無
法
理
解
任
何
一
個
單
字
。
」

第三卷

5 

西洋哲學史

伽
利
略
「
自
然
」
觀
念
的
面
向
，
是
用
一
種
機
械
的
世
界
觀
表
明
自
己
。
因
此
，
他
相
信
原
子
，
而
且
，

根
接
一
種
原
子
論
者
的
理
論
，
來
解
釋
變
易
。
再
者
，
他
也
主
張
，
像
顏
色
、
暖
和
這
類
的
性
質
的
存
在
，
說

像
抵
在
感
覺
主
體
中
的
性
質
一
樣
;
它
們
都
具
有
「
主
觀
的
」
特
性
。
客
觀
上
，
它
們
抵
是
以
原
子
運
動
的
形

式
存
在
;
因
此
，
它
們
都
能
夠
用
力
學
與
數
學
芳
式
來
解
釋
。
如
同
我
們
較
早
已
知
道
的
，
加
森
地
也
主
張
，

這
種
以
一
種
原
子
論
者
的
理
論
為
基
礎
的
機
械
的
「
自
然
」
概
念
。
坡
以
耳
(
同
忌
。
耳
目
。
Z
P
二
〈
二
七
!

九
一
)
更
進
一
步
展
述
了
這
種
構
思
;
他
相
信
，
物
質
，
是
由
若
干
硬
粒
子
構
成
的
|
!
各
個
粒
于
，
都
擁
有

它
自
己
的
形
狀
|
|
'
這
些
粒
于
彼
此
結
合
，
以
形
成
如
今
所
稱
的
「
分
子
」
那
種
東
西
。
最
後
，
牛
頓
主
張

，
如
果
我
們
已
知
道
，
對
物
體
作
用
的
力
，
我
們
便
能
夠
在
數
學
上
，
推
釋
出
那
些
物
體
的
運
動
;
而
且
，
他

也
暗
示
，
最
終
的
原
子
、
或
粒
于
本
身
，
便
是
力
的
核
心
。
他
抵
是
當
下
關
心
某
些
一
物
體
的
運
動
;
不
過
，
他

在
他
的
〈
自
然
哲
學
的
數
學
原
理
V
(
M
U
V口
忘
。
可E
S
E
E
S
-
E
H
M叫
古
巴
M
M
E
S
E
E自
己
戶
口
"
)
的
前
言

裹
，
卸
提
出
下
述
的
觀
念•• 

所
有
物
體
的
運
動
，
能
夠
用
力
學
原
理
來
解
釋
;
而
且
，
自
然
哲
學
家
何
以
無
法

得
到
這
種
解
釋
的
理
由
，
乃
是
他
們
對
自
然
中
若
干
主
動
的
力
全
無
所
知
。
不
過
，
他
卸
小
心
的
解
釋

•• 

「
毫

無
考
慮
若
干
物
理
原
因
、
或
場
蹄
，
抵
提
出
看
關
這
些
力
的
一
種
數
學
構
思
」
，
便
是
他
的
目
的
。
因
此
，
當



他
指
出
，
能
夠
引
起
一
個
蘋
果
落
地
的
地
心
引
力
的
「
力
」
'
和
使
行
星
產
生
若
干
搞
自
形
運
動
的
「
力
」
'

是
一
樣
的
時
候
，
他
一
直
要
作
的
，
便
是
想
指
出
，
若
干
行
星
的
運
動
與
下
落
的
蘋
果
，
符
合
相
同
的
數
學
法

則
。
牛
頓
的
科
學
工
作
，
享
有
一
項
完
全
的
成
功
，
致
使
它
用
它
若
干
普
遍
的
原
則
，
已
主
宰
科
學
世
界
兩
百

多
年
是
為
牛
頓
物
理
學
時
代
。

一‘國-
一

文藝復興期的科學運動

近
代
科
學
，
或
者
明
白
一
點
的
說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典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古
典
科
學
的
興
起
，
自
然
已
對
人

們
的
心
智
產
生
一
種
深
遠
的
影
響
;
它
為
他
們
開
啟
了
對
知
識
的
新
展
望
，
以
及
指
導
人
們
的
若
干
新
興
趣
。

沒
有
一
個
有
理
性
的
人
願
意
否
認
，
十
六
、
七
世
紀
的
科
學
發
展
，
是
歷
史
上
最
重
要
與
具
有
影
響
力
的
事
件

之
一
。
不
過
，
誇
大
它
對
歐
洲
知
識
份
子
的
影
響
，
卸
是
有
可
能
的
。
尤
其
，
我
認
為
，
下
述
的
暗
示
，
乃
言

過
其
實•• 

哥
白
尼
假
設
的
成
功
，
對
打
擊
人
神
關
係
的
信
仰
，
已
產
生
影
響
;
理
由
是
，
人
們
已
不
再
視
地
球

為
宇
宙
的
地
理
核
心
。
經
常
受
到
暗
示
的
是
，
它
確
實
有
過
這
種
影
響
;
而
且
，
一
個
作
家
也
就
這
種
主
題
，

複
述
另
一
個
作
家
已
說
的
話
。
不
過
，
已
經
證
實
出
來
的
是
，
在
天
文
學
上
的
革
命
，
以
及
在
宗
教
信
仰
上
的

一
種
改
革
之
間
，
有
一
種
必
然
的
關
聯
。
而
且
，
作
下
述
的
假
定
，
也
是
一
種
錯
誤

•. 

機
械
的
宇
宙
觀
，
在
邏

輯
上
要
不
是
，
就
是
應
該
已
是
宗
教
信
仰
的
一
種
障
礙
。
伽
刺
略
認
為
，
把
數
學
應
用
在
世
界
上
，
是
宿
客
觀

的
保
證
的
;
他
相
信
，
還
是
由
於
神
把
世
界
創
造
成
一
種
在
數
學
上
宵
理
解
的
系
統
所
保
證
的
。
神
的
創
造
，

曾
擔
保
數
學
演
釋
，
以
及
「
自
然
」
實
際
的
體
系
之
間
的
平
行
對
應
。
波
以
耳
也
深
信
神
的
創
造
。
而
且
，
大

第十八章.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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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都
很
清
楚
，
牛
頓
是
一
個
有
堅
定
信
仰
的
人
。
他
甚
至
把
絕
對
空
間
，
構
想
成
一
種
工
具
;
神
藉
此
便
遍
存

在
世
界
中
，
而
且
，
也
在
她
內
存
的
活
動
裹
，
涵
容
了
萬
物
。
當
然
，
說
真
的
，
機
械
的
世
界
觀
，
乃
容
易
助

長
自
然
神
教
，
亦
即
只
把
神
分
紹
成
一
種
有
關
機
械
系
統
的
根
源
的
解
釋
e

不
過
，
人
均
必
須
記
住

•• 

在
一
種

意
義
上
，
即
使
古
老
的
天
文
學
，
也
可
以
當
成
一
種
機
械
的
系
統
;
也
就
是
說
假
定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科
學
發
展

，
突
然
斬
斷
世
界
與
神
之
間
的
連
黨
，
均
是
一
種
錯
誤
。
這
種
力
學
的
i
l

數
理
的
見
解
，
自
然
會
消
除
物
理

學
襄
若
干
目
的
困
的
考
慮
;
不
過
，
不
管
這
種
改
變
，
會
對
許
多
的
知
識
份
子
造
成
多
少
心
理
的
影
響
，
消
除

物
理
學
若
干
的
目
的
因
，
均
不
必
然
包
涵
要
否
定
目
的
的
因
果
原
則
。
它
在
一
種
知
識
的
特
殊
領
域
里
，
是
科

學
方
法
進
展
三
種
結
果
;
不
過
，
這
均
不
意
指

•• 

像
伽
利
略
與
牛
頓
這
樣
的
人
，
會
把
物
理
科
學
君
成
是
知
識

唯
一
的
來
源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然
而
，
我
均
想
轉
移
到
新
科
學
對
哲
學
的
影
響
上
;
可
是
，
我
本
人
均
要
不
在
這
個
階
段
嘗
試
展
述
它
們

的
情
況
下
，
限
定
自
己
指
明
雨
、
三
種
思
想
路
線
。
剛
開
始
，
有
人
也
會
想
起
科
學
方
法
的
兩
種
要
素
，
也
就

是
，
觀
察
與
歸
納
苗
，
以
及
演
繹
與
數
學
面
。

科
學
方
法
的
第
一
面
向
，
也
就
是
，
方
濟
﹒
培
根
已
強
調
，
對
經
驗
與
料
的
觀
察
;
它
是
歸
納
發
現
若
干

原
因
的
一
種
基
礎
。
不
過
，
由
於
他
的
哲
學
，
將
成
為
下
一
章
的
主
題
，
我
在
這
翼
，
暫
不
談
論
他
。
這
時
刻

，
我
想
要
傲
的
，
就
是
要
把
注
意
力
，
集
中
在
培
根
對
科
學
方
法
的
觀
察
與
歸
納
的
強
調
，
以
及
古
典
英
國
經

驗
主
義
之
間
的
關
聯
上
。
把
古
典
經
驗
主
義
，
君
成
抵
是
對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以
及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科
學
裹
的

觀
察
和
實
驗
所
佔
有
的
地
位
，
作
哲
學
的
反
省
，
當
然
，
應
該
是
相
當
的
錯
誤
。
當
洛
克
主
張
所
有
我
們
的
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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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都
是
基
於
感
官
知
覺
與
內
省
時
，
他
一
直
在
主
張
一
種
心
理
學
的
與
知
識
論
的
論
題
;
在
中
世
亞
里
期
多

德
主
義
裹
，
便
能
夠
君
到
這
種
論
題
的
前
件
。
不
過
，
我
認
為
，
可
以
合
理
指
稱
的
卸
是

•• 

憑
這
種
信
念
，
亦

即
當
代
科
學
的
進
展
，
是
基
於
對
經
驗
與
科
學
的
實
際
觀
察
，
便
可
以
使
哲
學
的
經
驗
主
義
，
獲
得
一
種
大
而

有
力
的
原
動
力
。
堅
持
一
直
要
用
可
觀
測
的
「
事
實
」
'
作
為
解
釋
理
論
的
一
種
必
然
基
礎
的
科
學
，
曾
在
下

述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論
題
中
，
找
到
它
關
聯
的
，
以
及
它
理
論
的
辯
護
理
由

•• 

我
們
事
實
的
知
識
，
最
後
是
以
知

覺
為
基
礎
。
利
用
科
學
上
的
觀
察
與
實
驗
，
以
及
，
一
般
科
學
確
實
的
成
功
進
展
，
自
然
容
易
在
許
多
思
想
家

的
心
智
上
，
產
生
刺
激
的
作
用
，
並
且
，
也
確
認
下
述
的
理
論

•• 

所
有
我
們
的
知
識
，
都
是
以
知
覺
，
以
對
若

干
外
在
的
與
內
在
的
事
件
的
直
接
認
識
為
基
靡
。

第十八章

然
而
，
最
影
響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大
陸
「
理
性
論
者
的
」
哲
學
的
，
卸
是
科
學
古
法
的
另
一
面
向
，
也
就
是
，

演
釋
的
與
數
學
的
面
向
。
數
學
在
解
決
若
干
科
學
問
題
上
的
成
功
，
自
然
已
增
強
它
的
威
信
。
數
學
本
身
，
不

僅
是
清
晰
與
精
確
的
，
就
是
在
對
若
干
科
學
問
題
的
應
用
上
，
它
也
會
使
先
前
曖
昧
不
朗
的
事
物
得
到
澄
清
。

它
顯
然
是
通
往
知
識
的
大
道
。
可
以
理
解
的
是
，
數
學
的
確
定
性
與
精
確
性
，
曾
向
當
卡
見
|
|
他
本
人
在
解

析
幾
何
領
域
裹
，
是
一
個
天
資
聰
穎
的
數
學
家
與
主
要
的
先
鋒
|
|
暗
示

•• 

對
數
學
方
法
的
實
質
特
性
作
一
種

被
視
，
應
該
也
會
在
哲
學
里
，
啟
顯
使
用
的
正
確
方
法
。
也
是
可
以
理
解
的
是

•• 

歐
洲
大
陸
若
干
位
哲
學
的
主

導
人
物
，
在
作
為
一
種
模
範
的
數
學
的
影
響
下
，
都
相
信
他
們
能
夠
重
建
這
個
世
界
;
也
就
是
，
在
某
些
基
本

觀
念
|
|
它
們
類
似
數
學
若
干
的
定
義
與
公
理
|
l

的
幫
助
下
，
用
一
種
「
先
天
的
」
演
繹
方
法
來
重
建
。
因
此

，
一
種
數
學
模
型
，
曾
提
供
史
賓
諾
莎
的
八
攘
幾
何
學
證
明
的
倫
理
學

V
(
E
E
S
B

。
z
m
g
s
z
z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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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
白
。B
H
S
Z
)
的
架
構
;
不
過
，
它
幾
乎
沒
提
供
它
的
內
容
。

第三卷

我
們
已
了
解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天
文
學
與
力
學
的
發
展
，
己
如
何
促
進
一
種
機
械
世
界
觀
的
成
長
。
在
哲
學

的
領
域
裹
，
便
反
映
了
這
種
見
解
。
例
如
，
笛
卡
見
會
認
為
，
僅
僅
靠
著
和
幾
何
的
外
延
等
間
的
質
料
與
運
動

，
便
能
夠
解
釋
物
質
世
界
和
它
若
干
的
變
易
。
可
說
是
，
神
在
創
造
時
，
便
把
某
些
數
量
的
運
動
、
說
能
量
，

安
置
在
世
界
襄
.
，
它
們
按
照
力
學
的
法
則
，
便
可
在
軀
體
與
軀
體
之
間
作
傳
遞
@
動
物
也
能
夠
故
當
成
機
器
。

笛
卡
見
本
人
並
未
把
這
些
機
械
的
類
比
，
應
用
在
一
整
個
人
身
上
;
不
過
，
過
些
時
俊
，
若
干
法
國
的
思
想
家

，
使
這
接
了
。
英
國
的
多
瑪
斯
﹒
霍
布
斯
(
吋g
g
m
盲
目
S
Z
ω
〉
|
i

他
曾
反
對
笛
卡
見
的
想
法
，
亦
即
思

想
是
軀
體
的
一
種
活
動
，
而
且
，
軀
體
的
活
動
，
就
是
運
動i
|

相
信
，
正
如
從
某
些
基
本
的
觀
念
與
法
則
，

能
夠
推
衍
出
無
生
命
物
體
的
行
為
，
同
樣
，
本
身
抵
是
軀
體
組
織
的
人
的
社
會
的
行
為
，
也
能
夠
從
這
些
有
組

織
的
軀
體
辜
的
屬
性
推
導
出
。
因
此
，
力
學
曾
提
供
笛
卡
兒
一
種
部
份
的
模
型
，
而
且
，
也
會
提
供
霍
布
斯
一

種
比
較
完
整
的
模
型
。

先
前
若
干
的
評
論
，
都
是
有
一
意
要
簡
短
與
扼
要
的
;
描
述
它
們
，
僅
是
為
了
要
指
明
，
科
學
的
發
展
會
影

響
哲
學
思
想
的
某
些
理
路
。
在
下
一
卷
裳
，
我
們
將
要
處
理
若
干
已
介
紹
過
名
字
的
哲
學
家
;
而
且
，
在
這
襄

多
講
述
他
們
，
應
該
是
很
不
恰
當
。
然
而
，
在
結
語
里
，
或
許
同
樣
要
指
出

•• 

先
前
已
提
到
的
哲
學
觀
念
，
轉

而
已
影
響
了
科
學
。
例
如
.. 

笛
卡
見
對
有
機
體
的
構
思
，
或
許
是
粗
俗
的
與
不
成
熟
的
;
木
過
，
它
大
概
有
助

於
激
勵
科
學
家
，
要
用
一
種
科
學
的
態
度
，
去
探
究
有
機
體
的
歷
程
與
行
為
。
為
了
能
夠
在
某
種
特
別
的
芳
府

土
獲
釋
成
呆
，
一
種
假
設
並
就
不
需
要
完
全
真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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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九
章

方
潰
﹒
培
根

文
藝
在
典
蹋
的
英
圖
哲
學
|
|
培
根
的
是
卒
，
卻
有
作
品
|
|
若
干
科
學
的
分
類
l
|歸納
法

與
「
偶
像
」

-

方濟﹒培垠

方
濟
﹒
培
根
是
英
國
中
世
紀
後
期
第
一
位
傑
出
的
哲
學
家
;
他
的
名
字
，
永
遠
和
英
國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哲

學
聯
結
在
一
起
。
除
了
多
瑪
斯
﹒
摩
爾
(
的
?
→z
s
g

宮
。
2
)
與
胡
克
爾

(
E
n
g
注
目
。
岳
母
)
以
外

|
|
我
們
在
下
一
章
裹
，
將
簡
短
的
論
述
他
們
的
政
治
觀
念
!
l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其
他
的
英
國
哲
學
家
，
只

值
得
一
提
名
字
而
已
。
然
而
，
應
該
強
調
的
是
，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英
國
各
大
學
里
哲
學
思
想
的
一
般
趨
勢

，
均
是
保
守
的
。
亞
旦
斯
多
德
派
士
林
哲
學
的
邏
輯
傳
統
，
會
持
續
許
多
年
，
特
別
在
牛
津
是
如
此
;
而
且

，
在
十
七
世
紀
，
它
也
形
成
約
翰
﹒
洛
克
大
學
教
育
的
背
景
。
若
干
拉
丁
文
的
邏
輯
作
品
，
說
像
約
翰
﹒
桑

德
遜
己
。
目
口
的
宮
會
話
。
口
，
一
五
八
七
|
一
六O
二
年
)
的
八
辯
證
學
第
四
書
〉

Q
S
Z
Z
Z
。
白
白
白
色
，

已
R
Z
S
E
E
-

凹
佇
立
司
)
，
說
理
奎
﹒
克
拉
坎
托
爾
普
(
同ZE
且

n
g
g

耳
目
白
宮
，
一
五
六
五
|
一
六

第十九章.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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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四
)
的
八
論
稱
謂
詞
的
邏
輯
第
五
書
V
(
戶
。
但
仍
寫
出
汀
立
〈
已O
H
M門
"
。
也
戶
口
忠
告
言
也

像
多
瑪
斯
﹒
威
爾
遜(
1
2。
居
留
喝
口

g
S

的
八
納
含
邏
輯
技
巧
的
理
性
規
則
V
(
吋
}
H
O
E
-
o丘

B
g
g


g
D
Z

古
E
m
s
o
m
門
話
丘
吉

m
z
c
o
'一
五
五
二
年
)
，
或
拉
芙
﹒
李
維
(
間
的M
S
F
E
J
N
O
『
)
的
八
稱
為

巧
匠
的
理
性
技
巧
V
(
〉
丘
。
丘
吉
凶

ω
。
口
門
前
日
且
可
宮
門
自
益
者
Z
R
m
咒
，
一
五
七
三
年
)
這
類
本
土
的
作

品
。
不
過
，
這
些
作
品
，
許
多
未
含
有
新
鮮
性
@
坦
步
耳
(
司
已

E
B
I
門
。B
M
H言
，
一
五
三
三
i

一
六
二
六
年

)
爵
士
曾
為
拉
姆
主
義
者
(
同
m
s
z
3
的
邏
輯
辯
護
。
不
過
，
艾
弗
控
德
﹒
姐
各
比
(
由

S
S
E
E
m
害
，

一
五
五
。
|
九
二
年
)
部
攻
擊
他
;
過
各
比
曾
藉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名
義
，
著
述
駁
斥
拉
姆
主
義
。
凱
倫
﹒

笛
各
比
(
同
g

丘
s
g
m
害
，
一
六
O
三
J

六
五
年
)
爵
士
|
|
他
在
巴
黎
，
亦
即
結
識
笛
卡
見
的
所
在
，
已

成
為
一
個
天
主
教
徒
i
i

曾
努
力
結
合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上
學
，
以
及
徵
粒
物
質
理
論
。
艾
弗
拉
德
﹒
趟
克
比

|
|
他
在
邏
輯
上
，
乃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者
|
|
曾
受
到
新
柏
拉
圖
學
派
洛
依
西
林
(
同
g
n
F
Z
D
)
的
觀
念

的
影
響
。
同
樣
的
，
羅
勃
﹒
葛
瑞
維
勒
(
同
皂
白
畔
的2
4

戶
口0
)，
亦
即
布
路
克
(
戶
。
且
慰
。
。
霄
，
一
六
O
八

|
四
三
年
)
曾
受
弱
冷
翠
「
柏
拉
圖
學
院
」
的
影
響
;
他
在
〈
真
理
的
性
質
〉
(
吋

H
H
O
Z早
已
片
。
。
楠
、
門
門
口
5

)
裹
，
曾
主
張
一
種
神
性
之
光
的
學
說
，
這
種
學
說
，
有
助
於
為
劍
橋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的
團
體
舖
路
。
羅
勃
﹒

弗
路
德
(
同
$
0
2
2

已
向
崖
，
一
五
七
四
|
一
六
三
七
年
)
所
主
張
的
，
是
紅
衣
主
教
古
撒
的
尼
古
拉
與
巴
拉

且
蘇
斯
的
觀
念
;
弗
路
德
廣
遊
歐
洲
大
陸
，
會
受
到
歐
陸
文
藝
復
興
的
影
響
。
他
在
他
的
八
摩
西
哲
學
〉
(

苦
口
。ω
。
℃
計
古
巴
。
自
凹
的
臼
)
裹
，
會
把
神
描
述
成
相
反
事
物
同
一
的
綜
合
。
神
在
柚
自
身
，
是
難
以
理
解
的

幽
暗
。
不
過
，
在
另
一
種
面
向
上
來
考
慮
，
她
再
是
在
世
界
里
自
我
彰
顯
的
光
與
智
慧
;
它
是
「
神
的
闡
明
」

，
都
開
始
讓
位
給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
其
間
》
-
古
巴
古
巴
巴
)
。
世
界
在
它
自
身
，
便
彰
顯
了
神
的
兩
種
面
向
;
因
為
，
神
性
之
光
彰
顯
在
睦
相
、
稀

薄
、
光
、
愛
、
善
與
美
襄
面
，
或
者
是
上
述
的
原
因
。
反
而
，
神
性
之
睛
，
是
冷
、
凝
縮
、
恨
與
醜
惡
的
根
源

。
人
是
宇
宙
的
一
個
小
宇
宙
;
在
他
本
身
裹
，
已
結
合
神
彰
顯
在
宇
宙
中
的
兩
種
面
相
。
在
人
襄
面
，
有
一
種

光
與
暗
恆
常
不
斷
的
爭
閱
。

-
一

方濟﹒培根

然
而
，
英
國
文
藝
復
興
期
哲
學
的
領
導
人
物
，
均
是
一
個
有
意
悴
逆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思
想
家
;
而
且

，
他
這
麼
作
，
並
不
是
支
持
柏
拉
圖
主
義
、
或
神
智
學
，
而
是
要
以
科
學
的
與
科
技
發
展
的
名
義
，
來
為
人
類

服
務
。
據
方
濟
﹒
培
根
說
，
知
識
的
價
值
與
辯
護
的
理
由
，
尤
其
繫
賴
它
的
實
際
應
用
與
功
用
;
它
的
真
正
功

能
，
便
是
要
擴
展
人
種
的
統
治
，
亦
即
人
類
治
理
大
自
然
。
培
根
在
〈
新
工
具
〉
(
Z。
〈
口
B
O

品
自
己

5
)
.

裹
，
便
把
注
意
力
集
中
在
印
刷
、
火
藥
與
磁
鐵
發
明
的
實
際
效
果
上
;
「
它
們
業
已
改
變
事
物
的
面
相
，
以
及

世
界
的
狀
態
;
第
一
、
是
在
文
學
上
，
第
二
、
是
在
戰
場
上
，
第
三
、
是
在
航
海
上
。
」
不
過
，
像
這
一
類
的

發
明
，
均
不
是
來
自
傳
統
的
亞
里
期
多
德
的
物
理
學
;
它
們
都
來
自
對
大
自
然
太
身
直
接
的
認
識
。
培
根
當
然

表
現
了
「
人
文
主
義
」
;
意
即
他
是
一
個
大
作
家
。
不
過
，
他
強
調
人
類
靠
科
學
來
支
配
自
然
，
部
使
他
和
義

大
利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儼
然
有
別
;
這
些
人
文
主
義
者
，
比
較
關
心
人
的
性
格
的
發
展
，
反
而
，
培
根
部
堅
持
靠

歸
納
法
，
直
接
探
究
大
自
然
。
而
且
，
他
不
信
任
思
辨
，
便
使
他
有
別
於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與
神
智
論
者
。
儘

管
他
本
人
對
科
學
並
未
做
出
若
干
積
極
的
貢
獻
3

而
且
，
儘
管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遠
比
他
所
理
解
的
更
影
響

第十九章.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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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他
;
但
是
，
培
根
卸
用
一
種
引
人
曙
目
的
芳
法
，
預t
p

行
將
到
來
的
科
技
的
進
步
﹒
培
根
相
信
，
一
種
科
技

的
進
步
，
應
該
褲
益
人
類
與
人
類
的
文
化
。
這
種
先
見
，
在
一
種
有
限
的
意
義
上
，
已
在
煉
金
術
士
的
心
中
顯

示
過
;
不
過
，
培
根
卸
了
解
，
它
是
一
種
有
關
大
自
然
，
而
不
是
煉
金
術
、
魔
術
，
或
虛
幻
思
辨
的
科
學
知
識

。
這
種
關
於
自
然
的
科
學
知
識
，
已
向
人
類
敞
開
支
配
自
然
的
路
徑
。
培
根
不
僅
在
編
年
史
上
，
而
且
，
也
在

心
智
上
|
|
至
少
，
部
份
是
這
樣
|
|
'
矗
立
在
一
種
新
世
界
的
門
檻
;
地
理
上
的
發
現
，
若
干
新
鮮
財
富

來
源
的
發
現
，
以
及
尤
其
是
，
靠
自
然
科
學
上
的
進
展
，
把
物
理
學
建
立
在
一
種
實
驗
的
與
歸
納
的
基
礎
上
，

便
開
啟
這
一
種
新
世
界
的
門
檻
。
然
而
，
必
須
附
帶
說
的
是
，
如
同
我
們
將
要
見
到
的
，
培
根
對
新
科
學
的
方

法
，
均
未
有
一
種
充
分
的
理
解
與
鑑
賞
。
這
就
是
為
什
麼
我
曾
指
稱
，
他
在
心
智
上
，
「
至
少
，
部
份
是
」
隸

屬
新
紀
元
的
原
因
。
然
而
，
下
述
的
事
實
卸
一
直
存
在

•• 

他
不
曾
期
待
科
學
與
科
技
發
展
的
新
紀
元
，
即
使
他

已
高
估
自
己
的
預
見
能
力
;
人
們
卸
己
認
可
，
他
自
稱
是
這
個
紀
元
的
一
個
先
鋒
、
或
「
前
驅
」
(
Z
B
Z
M
H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阱
。
門
)
。

方
濟
﹒
培
根
在
一
五
六
一
年
生
於
倫
敦
。
他
在
劍
橋
唸
完
書
以
後
，
便
和
英
國
大
使
，
在
法
國
度
過
兩
年

的
歲
月
;
然
後
，
便
操
持
法
律
業
務
。
他
在
一
五
八
四
年
進
入
國
會
，
而
且
，
也
享
受
一
段
很
風
光
的
生
活
;

這
番
盛
景
，
在
一
六
一
八
年
他
榮
任
名
譽
校
長
，
以
及
接
受
弗
魯
蘭
公
爵
(
閏
月
。
口
〈O
E
E
5
)的
頭
銜
時
，

便
達
到
了
最
高
祟
。
他
在
二
公
三
年
，
被
策
封
為
聖
亞
爾
邦
斯
的
于
爵
(
5
2
2
丘
。
峙
的
?
〉

-
Z
5
)

.
，
不
過
，
他
在
這
同
一
年
裹
，
部
設
控
以
他
在
司
法
的
職
權
內
，
投
受
了
賄
路
。
調
查
發
現
有
罪
，
他
被
判
處

免
除
官
職
，
撤
消
國
會
的
席
位
，
並
且
要
繳
交
大
量
的
罰
金
，
以
及
囚
禁
倫
敦
塔
。
然
而
，
真
正
的
事
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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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管求，辯
收培取作護

安根純了;
體真粹見而
翰的的證且
不正。，

如是義不他
伺一而過敬

他個別，交
對有起在什
特裸的這審

女厚;同判
鑫道至時還
克德少，件
斯廉都必事
(正份須實
EP 感是附，
穹的起帶也
戶，人因說向
- ，於的現
些但:是代
有是他，人
篤，是他對
，他政的下
人卸治失述
們不陰敗辜
者是謀，實

方濟﹒培根

才濟﹒培根 CFrancis Bacon) 像

時一與並的。樣下 v ，還可並可他並'
候個族不理當行的與期個能未是會未幾
'壤妒是解然為法詹待間或因，從故天
卸人下抵， ，標官姆一題不此他訴逼以
是、的因亦這單，斯個的可而卸訟要後
用費犧為即並，耍一在真能受聲當交
一一體他他不卸有世伊相看到明事出他
種個品的的是會如(利;故影，人罰從
捍木。，對行要是同甘莎不，響他那金倫
誇公換手為為一今白白過人可的見。敦
的正句芳是培種天~ '@ ，都他司收培塔
辜的話面不根落要 =無無的法受根設
實法說，遁的伍求已包論法聲判禮~釋
放官，公當行的的統 Z 如知明決物認放
顯。儘平的為事同治岳何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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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把
他
當
成
一
個
「
人
格
分
裂
」
的
人
，
亦
即
在
他
自
身
里
，
結
合
了
廉
正
的
哲
學
家
，
以
及
對
道
德
要
求

毫
不
關
心
的
自
我
本
位
的
政
治
家
，
這
兩
種
不
可
調
和
的
性
格
者
，
也
是
相
當
的
錯
誤
。
他
絕
不
像
多
瑪
斯
﹒

摩
爾
這
樣
的
一
個
單
者
;
不
過
，
他
也
不
是
傑
基
爾
(
-
o
w
-
-
)
與
海
德
(
固
立

0
)這
一
類
型
的
人
。
他
在

一
六
二
六
年
四
月
九
日
去
世
。

人
論
學
問
的
發
展
v
p
h
苦
。
〉
已
S
R
O
E
S

阱
。
同
F
o
m門
口
戶
口
已
在
一
六O
六
年
問
世
，
而
〈
論
長

者
的
智
慧
V
(
口
。
g
H
V
Z
E
E
S
Z
Z
5
)
，
則
在
一
六
O
九
年
。
培
根
曾
籌
劃
完
成
一
本
鉅
著

.• 

〈
大
革

新
V
G
S
Z
Z
E
丘
。
自

ω
m
g
)
;它
的
第
一
部
分

•• 

〈
論
尊
嚴
與
知
識
的
增
進

V
(
巳
O
E
m
巴
E
Z

立

g
s

m
B
S
Z
ω
m
n
E
E
E
E
B
)，
已
在
三
〈
二
三
年
問
世
。
這
本
是
〈
論
學
間
的
發
展
V
的
修
訂
本
與
延
伸
。
第

二
部
分•• 

〈
新
工
兵
V
'
早
已
在
一
六
二
0
年
判
行
。
這
在
〈
慎
思
與
幻
想
〉
(
約
。
但Z
Z

旦
旦
的
"
，
三
八

O
七
年
)
可
以
找
到
它
的
根
源
;
不
過
，
它
封
從
未
寫
成
，
這
是
一
種
壓
倒
培
根
泰
半
寫
作
計
劃
的
命
數
。

他
在
三
《
二
二
年
與
三
〈
二
三
年
，
曾
出
版
他
的
計
劃
〈
論
新
創
哲
學
的
自
然
史
與
實
驗
史
;
或
普
遍
的
現
象

(
自Z
Z
Z
m
D
E
Z
門
心
戶
戶
ω

丘
。
"
。
。
旦
旦
。
早
已
缸
"
已
仿
。
口
已
。
口
已

m
H
B

叮
叮
戶
戶
。

ω
。
℃
F
E
B
H
ω
戶
〈
仰
。
}
高
口
。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v s
g
m
w
g

旦
〈
O
吋
ω

戶
)
中
的
若
干
部
份
。
在
他
死
後
出
版
的
有.. 

八
林
中
之
木
V
3
z
s
m
Z
S
門
口

5
)
與
入

新
大
西
祥
V
(
Z
。
還

K
F
Z且
印
ω
)
。
其
它
許
多
的
作
品
，
包
涵
有
若
干
散
文
，
以
及
有
關
亨
利
七
世
(
自
g

『
呵

呵
閏
八
以
的
歷
史
。

----



方濟﹒培根

攘
培
根
說
@•• 

「
人
類
知
識
的
分
類
，
是
最
真
實
的
;
它
得
自
理
性
靈
魂
的
三
層
能
力
。
」
他
把
記
憶
、

想
像
與
理
性
，
當
成
理
性
靈
魂
的
三
種
能
力
後
，
便
把
歷
史
歸
給
記
憶
，
詩
詞
歸
給
想
像
，
以
及
，
把
哲
學
歸

主
佳
哩
。
然
而
，
歷
史
不
僅
包
涵
「
文
明
史
」
'
並
且
，
也
包
泊
「
自
然
史
」
，
而
且
，
培
根
也
評
論

•• 

「
寫

作
史
」
應
該
也
要
加
入
。
@
哲
學
分
成
三
個
主
要
部
份•• 

第
一
、
是
關
涉
到
神
(
已
。
Z
C
E
古
0
)
，
第
二
、
是

大
自
然
，
第
三
、
才
是
人
類
。
第
一
部
份
，
亦
即
關
涉
到
神
的
，
是
自
然
、
或
理
性
神
學
;
它
不
包
摘
「
啟
示

、
或
車
界
神
學
」
'
後
者
是
神
的
啟
示
，
而
不
是
人
推
理
的
結
果
。
的
確
，
啟
示
神
學
才
是
「
所
有
人
類
沉
思

的
避
難
所
與
安
息
日
」
@
;
它
是
知
識
(
m
n
E丘
吉
)
的
一
個
部
門
，
不
過
，
卸
站
在
哲
學
的
門
外
。
哲
學
是

人
類
理
性
的
作
為
;
它
直
接
認
識
大
自
然

(
2
已
古
丘
吉
丘
。
)
，
靠
受
造
物
來
間
接
認
識
神
(
3
色
。

z
h
s

丘
。
)
，
以
及
靠
反
省
來
認
識
人
(
2
已
芯
片
。
旦
旦
。
)
。
培
根
依
照
理
性
靈
魂
的
若
干
能
力
，
區
分
人
類
的
學

問
、
或
知
識
，
是
不
通
當
的
與
做
作
的
;
不
過
，
當
他
確
定
哲
學
的
主
要
部
門
時
，
他
卸
是
按
照
對
象
，
亦
即

l
|

神
、
自
然
典
人
，
而
對
它
們
作
區
分
。

他
說
，
哲
學
的
分
類
@
'
類
似
一
棵
樹
的
校
椏
，
都
結
合
在
共
同
的
骨
幹
上
。
這
意
指
，
「
有
一
種
普
遍

的
科
學
，
它
是
其
餘
的
母
體
」
，
而
且
，
我
們
可
以
把
它
了
解
成

.• 

「
第
一
哲
學
」
。
這
包
油
像

•• 

「
在
同
一

處
第
三
次
相
遇
，
且
在
其
自
身
中
相
遇
」

(
3
5
0吉
。
。
會

B
Z
Z

戶
。
g
D

三
口

Z
H
H同w丘
古
宮
門
的

O
S
D
E

Z

口
古
已
)
這
類
的
基
本
公
理
，
以
及
像

•• 

「
可
能
的
」
與
「
不
可
能
的
」
、
「
存
有
」
與
「
非
存
有
」
等
這

類
基
本
的
概
念
p

自
然
神
學
，
亦
部
靠
「
本
性
與
沉
思
受
造
事
物
」
，
便
能
夠
獲
得
對
神
的
認
識
」
@
'
是
處

理
神
的
存
在
，
以
及
她
的
本
性
質
;
不
過
，
這
抵
是
就
神
彰
顯
在
受
造
物
中
的
屬
性
才
行
。
而
且
，
它
的
附
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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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有•• 

八
論
天
使
與
精
靈
的
教
義
〉
(
包
。
仍
可
宮
"
也
o
g

間
。-
Z
Z

名
叩
門
戶
已
σ
5
)。
培
根
把
自
然
哲
學
，
區

分
成
思
辨
的
與
操
作
的
自
然
哲
學
。
思
辨
的
自
然
哲
學
，
又
細
分
成
物
理
學

Q
E
巳
g

或
作

•• 

特
殊
物
理
學

。
}
呵
呵
ω
戶
口
也ω
℃
o
n
E
Z
ω
)
與
形
上
學
。
培
根
說
@
'
作
為
自
然
哲
學
一
部
份
的
形
上
學
，
必
須
和
第
一
哲
學
與
自

然
神
學
有
所
分
別
;
他
並
不
稱
它
們
兩
者
為
「
形
上
學
」
。
因
此
，
物
理
學
與
形
上
學
之
間
有
什
麼
差
別
呢
?

還
在
它
們
個
別
關
切
的
幾
類
原
因
裹
，
就
可
以
找
到
。
物
理
學
處
理
著
動
力
因
與
質
料
因
，
形
上
學
則
處
理
形

式
因
與
目
的
因
。
不
過
，
培
根
卸
即
刻
指
出

•• 

「
探
究
目
的
因
，
是
毫
無
用
處
的
，
而
且
和
一
個
奉
獻
給
神
的

貞
女
一
樣
，
將
一
無
所
生
。
」
@
因
此
，
有
人
會
說
，
如
果
照
他
的
說
法
，
形
上
學
便
是
關
涉
形
式
因
了
。
這

是
他
在
〈
新
工
具
V
襄
採
取
的
立
場
。

有
人
自
然
會
嘗
試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語
詞
，
來
詮
釋
這
一
切
，
並
且
認
為
，
培
根
抵
是
承
續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原
因
學
說
。
然
而
，
這
應
該
是
一
種
錯
誤
的
;
而
且
培
根
本
人
也
說
，
他
的
讀
者
不
應
該
偎
定

.• 

由
於
他
曾

使
用
一
種
傳
統
語
詞
，
他
便
是
在
傳
統
的
意
義
下
應
用
它
。
他
把
「
形
式
」
'
亦
即
形
上
學
的
對
象
，
意
指
作

.
「
固
定
法
則
」
。
熱
的
形
式
，
是
熱
的
法
則
。
實
際
上
，
物
理
學
與
形
上
學
之
間
，
並
沒
有
根
本
的
區
別
e

物
理
學
是
始
自
在
一
種
有
關
因
果
法
則
與
活
動
有
限
的
領
域
裹
，
來
檢
證
若
干
特
殊
型
態
的
質
料
、
或
物
體
;

不
過
，
它
也
繼
續
考
究
若
干
更
普
遍
的
法
則
。
因
此
，
它
使
逐
漸
轉
變
成
了
形
上
學
;
這
形
上
學
，
是
關
涉
最

高
超
、
或
最
廣
泛
的
自
然
法
則
。
培
根
使
用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術
語
，
是
會
誤
導
人
的
。
形
上
學
對
他
來
說
，
或

許
是
別
處
稱
為
物
理
學
這
種
事
物
中
最
普
遍
的
部
份
。
此
外
，
它
並
非
指
向
沉
思
，
而
是
指
向
行
為
。
我
們
為

了
增
加
人
對
物
體
的
控
制
，
便
極
讀
學
習
若
干
自
然
的
法
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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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思
辨
的
自
然
哲
學
，
既
繫
賴
物
理
學
與
形
上
學
，
那
麼
，
操
作
的
自
然
哲
學
部
繫
賴
什
麼
呢
?
它

是
前
者
的
應
用
;
而
且
，
它
分
成
了
兩
部
份

.. 

力
學
(
培
根
意
指

.• 

力
學
科
學
)
與
奇
術
。
力
學
是
物
理
學
拉

實
際
上
的
應
用
，
反
而
，
寄
術
是
應
用
的
形
上
學
@
在
這
裹
，
培
根
的
術
語
，
又
再
度
容
易
被
誤
導
。
他
告
訴

我
們
，
他
並
未
把
「
寄
術
」
意
指
作
迷
信
的
、
或
傲
不
足
道
的
奇
術
。
如
同
看
關
亞
瑟
王
(
閃
戶
口
問
〉
立
宮
門
)

的
年
代
誌
，
不
同
於
凱
撒
的
評
論
，
迷
信
的
奇
術
，
也
有
別
於
真
的
奇
術
。
他
一
意
指

•• 

「
隱
藏
的
形
式
」
、
或

法
則
科
學
的
實
際
應
用
。
似
乎
不
可
信
的
是
;
年
輕
人
會
突
然
地
與
魔
術
般
地
同
復
成
一
個
老
年
人
，
不
過
，

有
可
能
的
是
，
對
同
化
、
軀
體
「
精
神
」•••••. 

等
的
真
正
性
質
的
認
識
，
卸
能
夠
延
長
生
命
，
甚
至
，
「
靠
食
物

療
法
、
浴
療
、
塗
泊
、
確
當
的
醫
藥
、
合
適
的
運
動
，
以
及
像
這
類
的
手
法
」
，
多
少
也
能
夠
恢
復
青
春
。
@

自
然
哲
學
的
「
附
屬
物
」
'
就
是
數
學
。
@
純
數
學
包
油
有
處
理
連
續
抽
象
量
的
幾
何
，
以
及
處
理
不
連

蹟
抽
象
質
的
算
術
。
「
帶
分
數
學
」
則
包
涵
透
視
畫
法
、
音
樂
、
天
文
學
、
天
地
學
興
建
築
•••••• 

等
。
然
而
，

培
根
卸
在
別
處
@
評
述
，
與
其
說
天
文
學
是
數
學
的
一
部
份
，
不
如
說
它
是
物
理
學
最
高
貴
的
部
份
還
恰
當
。

當
天
文
學
家
專
注
數
學
時
，
他
們
便
會
製
造
若
干
錯
誤
的
假
設
。
即
使
是
培
根
，
他
也
未
完
全
拒
棄
哥
自
尼
與

伽
利
略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當
然
，
他
未
曾
採
用
它
。
為
培
根
辯
護
的
人
都
指
出

•• 

他
深
信
靠
太
陽
中
心
論

，
或
地
球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
能
夠
保
存
表
象
;
而
且
，
數
學
與
抽
象
推
理
，
全
無
法
解
決
爭
執
。
無
疑
，
他
們
管

有
這
種
想
法
;
不
過
9

它
部
未
改
變
下
述
的
事
實

•• 

他
未
認
識
太
陽
中
心
論
的
假
設
的
優
越
性
。

哲
學
第
三
種
主
要
的
部
份
，
是
處
理
人
的
部
份
。
它
包
泊
「
人
性
的
哲
學
」

Q
E
Z
S
H
V
F
E
V
Z
E
S
T

Z
E
m
)、
或
人
類
學
，
以
及
「
平
民
哲
學
」
(
可E
-
。
曲
。
H
V
F
古
巴
〈
皂
白
)
、
或
政
治
哲
學
。
前
者
，
先
是
處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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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身
的
問
題
，
而
且
，
可
細
分
成

.• 

醫
學
、
美
容
術
、
運
動
法
，
以
及
「
娛
樂
術
」
(
包
『
ω
S
E
Z
S
己
也
)
，

例
如
，
從
某
一
種
觀
點
來
考
慮
，
它
也
包
括
音
樂
。
其
次
，
它
處
理
人
的
靈
魂
問
題
，
可
是
，
和
感
覺
靈
魂
有

別
的
理
性
的
、
神
造
的
以
及
不
朽
的
的
靈
魂
(
名
叩
門
m
g
z
5
)
的
性
質
，
卸
是
一
種
屬
於
神
學
，
而
不
屬
於
哲

學
的
主
題
。
然
而
，
後
者
卸
能
夠
確
立
下
述
的
事
實.. 

人
擁
有
超
越
物
質
能
力
的
若
干
才
能
。
因
此
，
心
理
學

就
要
考
慮
到
邏
輯
，
亦
即
「
近
乎
知
性
的
教
義
」
(
已
。
旦
旦
呂
立
R
H
M
〈
。
Z
E
m
E
E
)
@
。
邏
輯
的
部
份
是

•. 

「
發
覺
、
判
斷
、
保
留
與
傳
授
的
技
巧
」
(
貝
克
的
戶
口2

口
古
口
已
「
宮
門
出
S
D
E
﹒
早
已
口
g
E
且
可
泣
。
旦
戶
)

。
「
發
覺
的
技
巧
」
(
常
ω
戶
口
〈
O
D
E
D
E
)
最
重
要
的
分
部
，
便
是
培
根
所
稱
的
「
對
自
然
的
詮
釋
」
;
它
始

自
「
從
實
驗
到
公
理
本
身
新
試
驗
設
計
」
(
各
兵
穹
立
臣
。
丘
吉
且
也
叭
叭
。
自
己
p
o
g
。
早
苦
S
S
S

Z
H
V。
Z
B
S
Z
母
也
怕
自
己
)
@
。
這
就
是
「
新
工
兵
」
。
判
斷
的
技
巧
，
可
區
分
成
歸
納
法
，
亦
即
屬
於
八

新
工
具
〉
的
，
以
及
三
段
論
法
。
目
前
，
我
們
要
來
思
考
培
根
有
關
〈
新
工
具

V
的
學
說
，
就
像
他
的
「
偶
儼

」
理
論
，
亦
即
已
形
成
三
段
論
式
學
說
的
標
題
下
所
包
涵
的
論
題
之
一
，
也
是
一
援
。
順
便
可
以
一
提
的
，
是

有
關
教
育
學
方
面
的
;
它
是
「
傳
授
技
巧
」
(
穹
的
可
旦
S
E
)
的
一
種
「
附
屬
物
」
。
培
根
巳
注
意
，
它
「

就
教
於
耶
穌
會
的
若
干
學
派
;
因
為
，
和
這
些
學
派
相
比
，
沒
有
什
麼
東
西
會
比
它
們
還
老
練
。
」
@
倫
理
學

處
理
人
的
善
之
性
質
(
已
。
且
已
D
m
兮
。
例
仿
B
M
L
R
C
i
l
不
僅
指
私
人
的
善
，
也
指
共
同
的
善
i
l

，
而
且

，
也
處
理
以
證
得
美
善
為
目
的
的
靈
魂
的
調
教

2
3
2
門
戶
口
的
H
m
z
m
3
日
性
n
m
g
戶
自
己
。
處
理
共
同
善
的
部

份
，
並
不
處
理
一
個
國
家
襄
人
軍
實
際
的
合
諧
，
它
反
而
處
理
使
人
通
合
社
會
生
活
的
若
干
因
素
。
@
最
後
，

「
平
民
哲
學
」
@
便
區
分
成
了
三
部
份
;
各
個
部
份
，
都
考
慮
國
內
社
會
帶
給
人
們
的
一
種
善
。
八
對
話
說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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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
慮
源
自
一
個
人
和
他
伙
伴
合
夥

E
S
B
)
的
善
;
八
間
難
說
〉
泣
。
立
門
戶
口
。
已O
D
m
m
。
皂
白
)
考
慮
人
在
他
若
干
實
際
的
事
務
上
，
從
社
會

領
受
到
的
助
益
;
而
且
，
八
專
制
與
共
和
說
V

泣
。
旦
旦
旦
母
叫

B
u
z
z
丘
吉

B
Z
E
古
巴
，
考
慮
他

自
政
府
得
到
免
受
傷
害
的
保
護
。
或
者
，
有
人
會
說
，
這
三
部
份
都
考
慮
三
種
謹
慎
的
樣
式

•. 

「
在
談
話
中
謹

慎
」
(
早
已
已
O
E
E
E
g

口
〈
O

『
旦
旦
。
)
，
「
在
問
難
中
謹
慎
」
(
。
門
口
已

O
E
E
E
g
m
。
z
g

已
。
)
，
以
及

「
在
執
政
時
謹
慎
」
(
胃
口
已O
D
H
E
E
m
z
σ
o
g
g
m
H
0
)

。
培
根
附
帶
的
說
，
.
在
處
理
政
府
的
部
份
裹
，
有

兩
種
「
祈
願
」
(
母
也
會
E
Z
)
;
也
就
是
，
一
種
關
係
統
治
、
或
帝
國
擴
展
的
理
論
，
以
及
一
種
普
遍
正
義
的

學
科
，
亦
即
.. 

八
論
普
遍
正
義
或
法
的
根
源
〉
(
已
仿
古
早
在
m
z

丘
吉
「
g

口
丘
吉
兮
兮
己

F
E
E
-
3

。

培
根
在
八
論
知
識
的
增
進
〉
(
口
O
M
H
Z
m
B
S
Z
m
ω

丘
。
丘
吉
門
口
自
)
第
九
與
最
後
一
書
裹
，
巳
簡
略
觸
及

啟
示
神
學
。
他
說
，
正
如
我
們
必
讀
遵
守
神
的
律
法
(
即
使
意
志
在
抗
拒
著
)
，
我
們
仍
有
義
務
相
信
神
的
話

(
即
使
理
性
在
抗
爭
著
)
。
「
因
為
，
如
果
我
們
抵
相
信
投
合
我
們
理
性
的
那
些
事
物
;
那
麼
，
我
們
便
贊
同

事
物
，
而
不
是
贊
同
它
們
的
『
作
者
』
了
(
這
也
就
是
說
，
我
們
的
信
念
，
是
奠
基
在
已
成
問
題
的
若
干
命
題

明
顯
的
特
徵
上
，
而
不
是
建
立
在
能
啟
示
的
神
的
權
威
上
)
。
而
且
，
他
也
附
帶
的
說
:
「
一
種
神
的
奧
秘
，

君
來
愈
是
不
可
能
E
Z
S

口
昌
，
不
一
致
)
與
吽
人
難
以
相
信
，
我
們
就
要
靠
信
心
，
寄
予
神
更
多
的
尊
榮
，

而
且
，
寄
予
神
更
多
的
高
潔
便
是
信
心
的
勝
利
。
」
然
而
，
這
均
不
是
說
，
理
性
在
基
督
神
學
里
，
沒
有
可
扮

演
的
角
色
。
在
試
圖
理
解
信
心
的
若
干
奧
秘

l
i

只
要
這
是
可
能
的
話
|
!
'
以
及
從
這
些
奧
都
獲
得
若
干
的

結
論
上
，
便
已
使
用
理
性
。

(
口
。
行
丹
江
口

ω

已
。
口
。
口
」
刊
。
門
明
白
丘
。
口

0
)

(
的
。-m
H
口
H
m
w口
約
。
口
-
廿
日
1
位
的
。
]
戶
片
Z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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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
根
在
〈
論
知
識
的
增
進

V
襄
概
述
哲
學
，
是
大
規
模
的
而
且
也
包
涵
一
種
非
常
廣
泛
的
要
目
。
傳
統
哲

學
對
他
的
影
響
，
無
疑
要
比
他
自
己
所
體
認
的
大
多
了
;
不
過
，
我
業
已
指
出
，
培
根
使
用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語

詞
，
若
就
他
所
賦
予
的
意
義
而
論
，
卸
是
沒
有
確
定
的
指
標
。
而
且
，
通
常
，
人
們
在
他
的
作
品
裹
，
也
能
夠

君
到
一
種
已
成
形
的
哲
學
觀
。
第
一
，
他
已
從
物
理
學
消
除
對
目
的
因
果
法
則
的
考
慮
，
理
由
是

•• 

尋
求
若
干

目
的
因
，
會
使
思
想
家
在
他
們
應
該
尋
找
若
干
真
正
的
物
理
原
因
時
|
|
只
有
認
識
這
些
原
因
，
對
擴
展
人
的

權
力
有
價
值
|
|
，
滿
足
於
把
芳
平
如
同
真
實
的
與
不
實
在
的
原
因
派
定
給
事
件
。
培
根
說
@
，
在
這
方
面
，

德
議
克
利
圖
(
已
仰
自
。
R
X
口

ω
)的
自
然
哲
學
，
曾
比
不
斷
引
介
目
的
困
的
柏
拉
圖
與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更
紮

實
與
有
深
度
。
實
情
可
不
是

•• 

沒
有
像
目
的
因
果
法
則
這
樣
的
東
西
;
而
且
，
一
把
世
界
的
根
源
，
歸
給
眾
原

子
偶
然
的
碰
撞
，
亦
即
遵
照
德
議
克
利
圖
與
伊
比
鳩
魯
的
方
式
碰
撞
，
應
該
是
荒
謬
的
。
不
過
，
這
卸
不
意
味

•• 

目
的
的
因
果
法
則
，
在
物
理
學
上
有
任
何
的
地
位
。
此
外
，
培
根
也
不
曾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意
義
下
，
把
對

目
的
因
果
法
則
的
考
慮
，
歸
給
形
上
學
。
對
他
來
說
，
形
上
學
並
不
是
對
存
有
作
為
存
有
的
研
究
，
也
不
是
一

種
對
若
干
不
動
的
目
的
困
的
沉
思
;
它
反
而
是
對
若
干
最
普
遍
的
原
則
、
或
法
則
，
演
物
質
世
界
的
「
形
式
」

的
研
究
。
而
且
，
這
種
研
究
，
是
依
攘
一
種
實
際
的
目
的
觀
來
從
事
的
。
他
對
哲
學
的
構
思
，
事
實
上
，
是
自

然
主
義
的
與
物
質
主
義
的
。
這
並
不
表
示
，
培
根
曾
肯
定
無
神
論
，
或
者
，
曾
否
定
人
擁
有
一
種
精
神
的
與
不

朽
的
靈
魂
。
然
而
，
它
卸
意
味
:
他
從
哲
學
裹
，
排
除
了
對
精
神
存
有
的
考
慮
。
哲
學
家
或
許
會
指
出
，
一
種

第
一
「
因
」
存
在
著
;
不
過
，
他
卸
無
法
描
述
神
的
本
性
，
考
慮
它
，
是
屬
於
神
學
的
。
同
樣
的
，
不
朽
性
的

主
體
，
也
不
是
在
哲
學
上
可
以
處
理
的
一
種
東
西
。
因
此
，
培
根
在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
作
了
嚴
格
的
區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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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不
僅
意
指
，
他
在
它
們
之
間
，
作
了
一
種
形
式
的
區
別
，
而
且
，
也
意
指
，
他
把
完
全
的
自
由
，
賦
予
對
「

自
然
」
作
一
種
物
質
主
義
的
與
機
械
主
義
的
詮
釋
。
哲
學
家
關
切
凡
是
質
料
的
事
物
，
以
及
關
切
能
夠
從
機
械

主
義
的
與
自
然
主
義
的
觀
點
來
考
慮
恩
的
事
物
。
例
如
，
培
根
多
少
可
能
會
用
傳
統
的
語
詞
，
來
講
論
自
然
神
學

;
木
過
，
清
麓
的
是•. 

他
思
想
的
真
芷
芳
，
向
，
封
是
要
把
非
物
質
者
，
歸
併
桔
仰
的
領
域
。
此
外
，
儘
管
他
保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
第
一
哲
學
」
的
語
詞
;
但
是
，
他
卸
不
像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的
理
解
，
對
它
真
有
理
解
;
對

他
來
說
，
第
一
哲
學
是
對
若
干
不
同
的
科
學
所
共
有
的
原
則
，
以
及
對
各
樣
「
超
驗
的
」
概
念
，
亦
即
就
它
們

和
物
理
科
學
的
關
係
來
考
慮
的
研
究
。
在
一
種
廣
花
的
意
義
上
，
培
根
的
哲
學
構
思
，
是
有
積
極
的
特
性
的
;

條
件
是•• 

不
可
認
為
它
有
下
述
的
涵
意
，
亦
即
棄
絕
作
為
一
種
知
議
來
源
的
神
學
。

四

方濟﹒培根

現
在
，
我
要
轉
到
八
大
革
新
V
Q
S
Z
自
己

Z
S

品

5
)
的
第
二
部
份
，
「
新
工
具
或
關
於
自
然
詮
釋

的
真
證
據
」

(
Z。
三
臣
。
門

m
g
z
s

也
〈
O
E
E
n
E
J
刊
。
且
已
。
古
話
告B
H
自
己
。
口
。5
2
3
0
)

已
把
它
表

明
了
。
在
這
份
作
品
里
，
己
最
清
楚
顯
示
培
根
的
哲
學
態
度
。
「
知
識
與
人
的
權
力
，
走
向
同
一
件
事
」
;
因

為
，
「
除
非
靠
著
服
從
，
否
則
，
人
就
不
能
征
服
大
自
然
。
」
@
科
學
的
目
的
，
是
捕
展
人
種
對
大
自
然
的
控

制
;
不
過
，
人
唯
有
靠
真
正
認
識
大
自
然
，
才
能
夠
實
現
這
件
事
:
我
們
對
若
干
原
因
沒
有
一
種
精
確
的
認
識

，
便
無
法
獲
得
若
平
成
果
。
培
根
說
@
，
現
今
人
們
擁
有
的
各
樣
科
學
，
對
獲
得
實
際
的
效
果
安
門HE
Z
D
E

Z
。
漂
白
。

U
A
W
E
5
)
，
全
是
毫
無
用
處
的
;
而
且
，
我
們
目
前
的
邏
輯
，
對
確
立
芳
千
科
學
的
目
的
，
也
毫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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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處
。
「
適
用
的
邏
輯
，
比
起
要
找
出
真
理
，
可
比
確
證
以
若
干
粗
俗
構
思
為
基
礎
的
錯
誤
，
以
及
使
它
們
常

久
不
變
，
還
有
價
值
;
所
以
，
它
害
處
較
多
，
而
益
處
較
少
。
」
@
三
段
論
法
繫
賴
若
干
的
命
題
;
命
題
繫
賴

若
干
的
字
詞
，
而
且
，
字
詞
在
表
述
概
念
。
因
此
，
如
果
概
念
都
混
淆
了
，
而
且
，
如
果
它
們
都
是
過
於
躁
急

的
抽
象
結
果
;
那
麼
，
依
靠
它
們
的
任
何
事
物
，
便
沒
有
一
樣
是
穩
當
的
。
我
們
僅
有
的
希
望
，
便
是
繫
賴
真

的
歸
納
法
@
。
尋
求
與
發
現
真
理
，
有
兩
種
方
法
@
。
第
一
，
心
智
或
許
會
從
感
覺
以
及
從
對
若
干
個
物
的
知

覺
，
推
出
最
普
遍
的
原
則
，
並
且
，
也
從
這
些
原
則
，
演
繹
出
少
許
的
普
遍
命
題
。
第
二
，
它
或
許
會
從
感
覺

，
以
及
對
若
干
個
物
的
知
覺
，
推
出
直
接
可
獲
得
的
原
則
;
因
此
，
也
漸
進
的
與
有
耐
力
的
推
出
更
今
的
普
遍

原
則
。
人
都
知
道
，
並
且
使
用
過
第
一
種
方
法
，
不
過
，
它
卸
無
法
吽
人
滿
意
;
因
為
，
靠
充
分
的
精
確
、
謹

慎
與
理
解
，
並
未
檢
證
出
若
干
的
個
物
，
而
且
，
也
是
因
為
，
心
智
會
從
一
種
不
充
分
的
基
礎
，
跳
到
若
干
普

遍
的
結
論
與
原
則
。
它
曾
製
造
「
自
然
的
預
期
」
(
呂
立
丘
。
丘
吉
思
ω
S
Z
S
0
)

、
函
莽
的
興
未
成
熟
的
推

廣
。
人
們
尚
未
嚐
試
的
第
二
種
方
法
，
才
是
真
的
方
法
。
心
智
從
對
干
若
個
物
作
一
種
謹
慎
與
耐
久
的
臉
視
，

使
得
到
「
自
然
的
詮
釋
」
(
戶
口
阱
。
門
買
丘
E
E
S
Z
S
0
)
。

因
此
，
培
根
並
未
否
認
，
人
們
早
已
知
道
，
並
且
使
用
某
種
歸
納
法
;
他
所
反
對
的
，
乃
是
依
賴
經
驗
上

沒
有
穩
固
基
礎
的
國
莽
的
與
草
率
推
廣
。
歸
納
法
始
自
若
干
感
覺
的
運
作
，
不
過
，
它
卸
需
要
心
智
的
合
作
;

可
是
，
心
智
的
活
動
，
卸
必
讀
由
觀
察
來
控
制
。
培
根
對
科
學
方
法
上
假
設
的
地
位
與
重
要
性
，
或
許
已
缺
乏

一
種
遍
當
的
見
解
;
不
過
，
他
卸
清
楚
的
了
解
，
基
於
觀
察
芳
干
結
論
的
價
值
，
都
依
賴
那
種
觀
察
的
特
性
。

這
導
使
他
說
，
企
圖
把
新
枝
接
在
舊
枝
上
，
是
毫
無
用
處
的
;
我
們
必
須
再
度
從
頭
開
始
。
@
他
並
未
責
控
亞

第三卷商洋哲學史



芳濟﹒培根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與
士
林
哲
學
家
完
全
忽
視
歸
納
法
，
而
是
責
控
太
操
之
過
急
作
推
廣
，
以
及
獲
得
若
干
的
結
論

。
他
認
為
，
他
們
好
像
比
較
關
心
邏
輯
的
一
致
性
，
以
及
關
心
於
確
信
他
們
的
結
論
，
都
是
用
適
當
的
形
式
，

從
他
們
的
前
提
得
來
的
，
而
較
不
關
心
為
若
干
結
論
依
賴
前
提
的
真
，
提
供
一
種
確
實
的
基
礎
。
論
到
若
干
邏

輯
家
，
他
說
@•• 

「
君
來
，
他
們
對
歸
納
法
，
幾
乎
未
作
過
任
何
認
真
的
考
慮
;
他
們
用
一
句
簡
短
的
陳
述
，

便
把
它
一
筆
帶
過
，
而
且
，
也
急
忙
得
出
爭
論
的
公
式
。
」
另
一
芳
面
，
他
駁
斥
三
段
論
法
;
理
由
是
，
歸
納

法
必
須
始
自
觀
察
若
干
的
，
個
別
的
事
實
、
或
事
件
，
而
且
，
也
必
讀
儘
可
能
緊
密
的
執
著
它
們
。
邏
輯
學
家

都
立
即
振
翅
飛
向
若
干
最
普
遍
的
原
則
，
而
且
，
也
用
三
段
論
法
，
推
衍
出
若
干
的
結
論
。
這
種
程
序
，
對
爭

論
的
若
干
目
的
而
言
，
公
認
是
很
有
用
處
的
;
不
過
對
自
然
的
與
實
用
科
學
的
若
干
目
的
，
卸
一
無
是
處
。
「

所
以
，
就
要
倒
轉
論
證
的
秩
序
」
;
@
在
歸
納
法
裹
，
我
們
是
以
反
方
向
，
朝
若
我
們
在
演
繹
法
襄
進
行
的
方

向
作
推
論
。

或
許
可
以
看
到
，
培
根
堅
決
主
張
歸
納
科
學
若
干
的
實
用
目
的
，
本
身
應
該
容
易
助
長
作
出
過
分
草
率
的

結
論
。
至
少
，
這
不
是
他
的
意
圈
。
他
讀
責
「
過
分
的
與
天
真
的
」
欲
望
，
想
要
抓
住
若
干
結
果
;
這
種
欲
望

「
有
如
亞
特
蘭
大
K
C
E
D帥
"
的
蘋
果
」
一
攘
，
阻
礙
了
賽
跑
@
。
換
句
話
說
，
靠
持
續
利
用
歸
納
法
，
以
確
立

若
干
的
科
學
法
則
，
在
最
後
，
將
會
比
若
干
極
有
秩
序
的
個
別
真
理
l
i

不
論
它
們
似
乎
是
有
直
接
的
實
用
性

|
|
'
更
大
力
啟
發
心
智
，
以
及
證
實
更
有
用
處
。

不
過
，
要
證
得
大
自
然
的
某
一
種
知
識
，
可
不
像
在
首
次
聽
到
時
那
樣
的
容
易
、
或
簡
單
;
因
為
，
若
干

先
入
為
主
的
觀
念
與
偏
見
!
|
它
們
和
我
們
詮
釋
經
驗
有
闕
，
並
且
，
也
曲
解
我
們
的
若
干
的
判
斷
|
|
，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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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人
類
的
心
智
。
因
此
，
注
意
「
若
干
偶
像
與
錯
誤
的
見
解
」
'
是
有
必
要
的
;
除
非
有
人
察
覺
了
它
們
，

並
且
來
防
備
它
們
，
不
然
，
它
們
必
會
影
響
人
心
，
以
及
使
科
學
難
有
成
就
。
因
此
，
培
根
有
名
的
「
偶
像
」

學
說
@
'
便
有
四
種
主
要
的
類
型.. 

種
族
偶
像
、
洞
穴
或
洞
窟
偶
像
、
市
場
偶
像
以
及
劇
院
偶
像
。
「
若
干
偶

像
的
學
說
，
對
自
然
的
詮
釋
之
關
係
'
如
同
若
干
詭
辯
論
證
的
學
說
，
對
普
通
的
邏
輯
之
關
係
一
般
。
」
@
正

如
它
，
一
個
益
於
三
段
論
的
辯
證
能
手
，
能
夠
明
暸
若
干
詭
辯
論
證
的
性
質
;
同
樣
它
也
能
幫
助
科
學
家
、
或
自
然

哲
學
家
，
明
暸
人
心
襄
偶
像
的
性
質
;
致
使
，
他
或
許
能
夠
留
意
它
們
的
影
響
。

「
種
族
偶
像
」
(
志
。Z
可
苦
口
ω
)
，
是
人
類
本
性
與
生
俱
來
，
以
及
阻
礙
客
觀
判
斷
的
錯
誤
傾
白
。
例

如
，
人
易
於
抵
滿
足
若
干
觸
及
感
官
的
事
物
的
面
向
。
除
了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這
種
傾
向
，
要
對
忽
視
探
究
這

些
未
可
直
接
觀
察
的
事
物
|
|
就
像
空
氣
、
或
「
動
物
靈
魂
」
一
樣
|
|
的
性
質
負
責
以
外
，
「
感
覺
本
身
，

乃
是
脆
弱
的
與
會
誤
導
人
的
。
」
依
賴
感
覺
，
是
不
足
以
對
大
自
然
作
科
學
的
詮
釋
的
;
即
使
利
用
若
干
工
具

來
補
足
，
也
是
不
夠
的
;
若
干
合
適
的
實
驗
，
也
是
必
要
的
。
再
者
，
人
心
總
容
易
依
賴
先
前
已
接
受
的
與
相

信
的
，
或
已
滿
意
的
若
干
觀
念
，
以
及
容
易
漏
視
、
或
棄
絕
抵
觸
已
領
受
的
或
舊
有
信
念
的
若
干
事
例
。
人
心

並
非
不
會
受
意
志
與
情
感
的
影
響

.• 

「
對
一
個
人
想
要
成
為
真
的
事
情
，
他
就
容
易
相
信
它
。
」
此
外
，
人
心

也
容
易
耽
迷
抽
象
事
物
;
而
且
，
它
也
容
易
把
正
真
實
變
化
的
或
在
流
變
中
的
事
物
，
想
成
恆
久
不
變
的
。
因

此
，
結
根
使
注
意
依
賴
表
象
，
依
賴
未
受
查
證
的
興
未
受
批
判
的
感
官
與
料
的
危
險
;
他
也
注
意
「
如
意
想
法

」
的
現
象
，
以
及
人
心
錯
把
若
干
抽
象
者
君
成
事
物
的
傾
向
。
他
更
注
意
人
們
用
神
人
同
形
同
性
論
的
觀
點
，

去
詮
釋
自
然
的
傾
向
。
人
很
容
易
把
自
然
譯
解
成
.. 

「
由
人
的
本
性
，
而
不
是
由
宇
宙
的
本
性
所
產
生
」
的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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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因
對
這
個
問
題
，
人
們
或
許
會
記
得
，
他
在
他
的
八
有
關
學
間
的
進
展
〉

ω
這
份
作
品
裹
，
講
到
要
把
目

的
因
，
引
介
到
物
理
學
里
。
「
因
為
，
指
說
眼
皮
上
的
提
毛
，
是
有
關
視
力
的
一
種
樹
籬
、
或
柵
欄
;
或
者
，

指
說
堅
硬
的
皮
膚
與
有
生
命
受
造
物
的
皮
膚
，
是
要
呵
護
他
們
免
受
冷
熱
的
過
度
傷
害
;
或
者
，
指
說
雲
竟
是

為
了
灌
溉
土
地
」
，
在
物
理
學
哀
，
是
「
不
適
當
的
」
。
這
一
類
的
考
慮
，
「
已
過
止
，
並
且
使
行
將
遠
航
的

船
隻
慢
了
下
來
，
而
且
，
也
完
成
了
這
件
事
;
致
使
，
人
們
已
悄
悄
的
忽
視
，
並
且
忽
略
對
若
干
物
理
原
因
的

追
尋
。
」
如
同
我
們
所
知
的
，
儘
管
培
根
己
說
，
目
的
的
因
果
法
則
，
「
已
在
形
上
學
襄
充
分
探
討
與
整
理
了

」
;
但
是
，
非
常
清
楚
的
卸
是

•• 

他
把
上
述
這
類
的
見
解
，
君
成
是
人
類
用
一
種
人
類
有
目
的
的
活
動
類
比
，

在
詮
釋
自
然
活
動
的
傾
向
的
若
干
事
例
。

「
洞
穴
偶
像
」
位
已
。
冒
名
2

口
ω
)，
就
是
各
人
固
有
的
若
干
錯
誤
;
它
們
是
源
自
他
的
脾
性
、
教
育
、

閱
歷
，
以
及
君
重
自
己
是
一
個
個
人
的
特
殊
影
響
。
這
些
因
素
，
導
使
他
按
照
自
己
的
洞
穴
、
或
洞
窟
觀
點
，

來
詮
釋
現
象
。
「
因
為
，
各
人
(
除
了
一
般
人
類
本
性
的
異
常
現
象
以
外
)
都
有
屬
於
自
己
，
某
一
種
個
人
的

洞
穴
、
或
洞
窟
|
|
;
它
已
搗
毀
與
歪
曲
本
性
之
光
。
」
培
根
的
語
言
，
有
意
吽
想
起
柏
拉
圖
八
理
想
國
〉
(

悶
。Z
E
古
)
裹
的
洞
窟
比
喻
。

「
市
場
偶
像
」
(
志
。
宙
間
。
江
)
，
是
起
自
語
言
影
響
的
若
干
錯
誤
。
共
同
語
言
襄
使
用
的
字
語
，
都
把

事
物
描
寫
成
人
們
通
常
想
像
的
東
西
;
而
且
，
當
一
個
心
智
敏
銳
的
人
明
白
，
通
常
接
納
對
事
物
的
分
析
是
不

適
當
的
時
候
，
語
言
或
許
就
已
妨
礙
對
一
種
更
適
當
分
析
的
表
現
。
有
時
餒
，
人
會
把
字
語
用
在
沒
有
對
應
的

事
物
上
。
培
根
提
出
了
「
運
氣
」
Q
R
Z
5
)
與
「
初
次
變
動
」

Q
Z
S
C
B
B
。
z
-
0
)這
類
的
例
子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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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餒
，
人
也
會
把
字
語
用
在
對
指
謂
的
事
物
，
並
沒
有
任
何
清
楚
的
概
念
上
，
或
者
在
沒
有
任
何
共
同
認
可
的

意
義
下
來
使
用
。
培
根
舉
出
「
潮
濕
」
(
E
S
E
-
F
C
E
E
Z
E
)
這
個
字
語
為
例
;
這
個
芋
，
或
許
指
涉
各
接

種
類
的
事
物
、
品
質
或
行
為
。

「
劇
院
偶
像
」
(
5。
古
巴
g
t

戶
)
，
是
有
關
過
去
的
若
干
哲
學
系
統
，
它
們
頂
多
在
表
述
人
自
己
創
造

若
干
虛
幻
世
界
的
舞
台
劇
。
通
常
多
假
哲
學
有
三
種
類
型

•. 

第
一
、
有
「
詭
辯
」
哲
學
，
它
主
要
的
代
表
人
物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
亞
氏
已
用
他
的
辯
證
法
，
敗
壞
自
然
哲
學
;
第
二
、
有
「
經
驗
」
哲
學
，
亦
即
以
些
許
狹
牢

的
，
以
及
模
糊
的
觀
察
為
基
礎
的
。
在
這
里
，
化
學
家
便
是
主
要
的
違
反
者
;
培
根
提
到
威
廉
﹒
吉
爾
伯
特

(
司
已-
E
B
D
口
σ
Z
C
的
哲
學
;
威
氏
是
〈
論
磁
性
V
(
U
O
B
品

B
F
H
O
C。
)
的
作
者
。
第
三
、
右
「
迷

信
」
哲
學
，
亦
即
帶
有
引
介
若
干
神
學
考
察
的
特
徵
的
。
畢
達
哥
拉
斯
學
派
曾
耽
迷
這
種
事
物
，
而
且
，
柏
拉

圖
與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卸
吏
狡
猜
與
危
險
。

壤
的
例
證
，
都
是
「
偶
像
」
的
盟
友
與
支
持
者
，
「
至
今
，
最
好
的
例
證
，
就
是
經
驗
。
」
@
不
過
，
做

一
種
區
分
，
卸
是
必
要
的
。
抵
有
經
驗
是
不
夠
的
;
它
可
能
就
像
一
個
人
在
暗
路
中
摸
索
，
而
且
，
手
抓
住
任

何
能
抓
住
的
東
西
，
希
望
最
後
會
找
到
正
確
的
方
向
。
真
經
驗
，
是
有
計
劃
的
;
它
可
能
就
像
一
個
人
先
點

上
膛
，
才
清
楚
君
到
路
的
活
動
@
。
它
不
是
一
種
職
會
增
加
若
干
實
驗
，
而
是
用
一
種
有
秩
序
的
與
有
古
法
的

歸
納
過
程
，
來
進
行
的
問
題
@
。
真
歸
納
法
，
和
「
靠
簡
單
列
舉
的
歸
納
法
」
(
古
全
丘
吉
℃
。
呵
。

D
Z
B
O

S
Z

。
口
。
臣
也
呂
立
戶
口
。
5
)
是
不
同
的
方
法
;
後
者
，
是
「
未
成
熟
」
的
，
以
及
會
導
致
若
干
無
根
無
攘
的
結

論
，
亦
即
在
沒
有
充
好
橡
試
，
以
及
時
常
完
全
疏
忽
若
干
消
極
事
例
的
情
形
下
，
所
得
到
的
結
論
@
。
培
根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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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
已
錯
認
，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知
悉
歸
納
的
唯
一
形
式
，
是
完
美
的
歸
納
法
，
或
「
靠
簡
單
列
舉
」
的
歸
納
法

;
他
們
並
未
為
了
找
出
一
種
真
的
因
果
關
聯
，
而
做
過
認
真
的
嘗
試
。
不
過
，
不
可
否
認
的
是
，
他
們
對
歸
納

法
的
主
題
，
並
未
作
克
分
的
考
慮
。

因
此
，
人
積
極
思
考
的
真
歸
納
法
是
什
麼
呢
?
人
的
能
力
，
要
不
是
導
向
，
就
是
繫
賴
能
夠
在
一
種
特
定

的
性
質
裹
，
產
生
一
種
新
的
形
式
。
從
這
裹
，
便
導
致

•• 

人
類
的
科
學
，
是
導
向
發
現
若
干
事
物
的
形
式
。
@

在
這
一
裊
，
「
形
式
」
'
並
不
指
涉
目
的
因
;
一
種
特
定
性
質
的
形
式
、
或
形
式
因
，
就
像
是

•• 

「
只
要
有
形
式

，
性
質
就
絕
對
無
誤
地
衍
生
。
」
@
構
成
一
種
性
質
的
，
便
是
法
則
。
「
所
以
，
熟
的
形
式
、
或
光
的
形
式
，

和
熱
的
法
則
、
或
光
的
法
則
，
是
同
一
同
事
。
」
@
每
在
有
熱
自
顯
的
地
方
，
它
就
是
基
本
上
會
自
顯
的
同
樣

的
實
物
，
即
使
若
干
有
熱
自
顯
的
事
物
，
都
是
性
質
不
同
的
事
物
;
而
且
，
想
找
出
支
配
這
種
熱
的
顯
明
的
法

則
，
也
就
是
想
找
出
熱
的
形
式
。
發
現
這
些
法
則
、
或
型
式
，
應
該
會
增
加
人
的
能
力
。
例
如
，
黃
金
是
各
樣

不
同
屬
性
、
或
性
質
物
的
一
種
混
合
;
而
且
任
何
人
，
一
旦
知
道
這
些
不
同
屬
性
、
或
性
質
的
形
式
或
法
則
，

他
便
能
夠
用
另
一
種
物
體
來
製
造
它
們
。
而
且
，
確
實
會
把
那
種
物
體
，
轉
變
成
黃
金
@
。

然
而
，
發
現
形
式
，
在
這
種
意
義
上
，
也
就
是
發
現
永
恆
的
與
未
可
改
變
的
形
式
、
或
法
則
，
均
屬
於
形

上
學
;
如
同
我
們
已
提
述
的
，
考
慮
「
形
式
因
」
'
便
恰
當
的
隸
屬
它
。
物
理
學
關
涉
動
力
因
，
或
關
涉
對
共

體
事
物
自
然
運
作
探
究
，
而
不
是
關
涉
靠
認
識
若
干
簡
單
性
質
的
形
式
，
把
某
一
種
事
物
化
成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可
能
轉
變
。
物
理
學
家
「
在
自
然
的
普
通
過
程
上
，
找
到
若
干
具
體
的
事
物
時
」
，
他
就
會
探
究
它
們
。
@
他

將
會
探
究
培
根
所
稱
呼
的
「
秘
密
進
展
」

C
E
g
叩
開
》
門
。gm
m

己
的
)
:
這
種
變
易
的
過
程
，
不
是
可
直
接
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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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而
是
需
要
人
來
發
現
。
「
例
如
，
在
事
物
每
種
的
生
成
與
轉
變
里
，
就
必
須
對
失
落
的
與
消
逝
的
，
留
下

的
與
所
增
加
的
，
膨
脹
的
與
收
縮
的
，
結
合
的
與
分
離
的
，
塵
續
的
與
切
除
的
，
推
進
的
與
價
阻
的
，
支
配
的

與
屈
從
的
，
以
及
其
它
的
許
多
東
西
作
探
討
。
在
事
物
的
生
成
與
轉
變
裹
，
以
及
在
所
有
其
它
的
變
更
與
運
動

中
，
也
都
不
會
探
究
這
些
事
情
的
。
.•...• 

」
@
自
然
改
變
的
過
程
，
全
依
賴
感
官
未
直
接
觀
察
到
的
因
素
。
物

理
學
家
也
將
探
究
培
根
所
稱
呼
的
「
秘
密
圖
式
」

(
Z
Z
S
R
E
B

丘
吉
B
5
)
，
亦
即
事
物
的
內
在
結
構
。

@
「
不
過
，
由
於
這
個
隸
故
，
事
物
將
不
會
化
約
成
原
子
，
亦
即
預
設
有
真
空
與
未
改
變
的
質
料
(
它
們
兩
者

都
有
錯
)
，
而
是
會
化
約
成
真
實
的
粒
子
，
如
同
它
們
可
能
被
發
現
存
在
的
樣
子
。
」
@

因
此
，
我
們
已
探
查
若
干
簡
單
性
質
永
恆
的
與
不
變
的
形
式
|
|
它
構
成
了
形
上
學
1
|
'

以
及
己
探
究

動
力
因
與
質
料
因
，
並
且
探
究
「
秘
密
進
展
」
和
「
秘
密
圖
式
」
(
它
們
全
關
聯
於
「
自
然
共
同
的
與
普
通
的

過
程
，
而
不
關
聯
於
基
本
的
與
永
恆
的
法
則
」
)
l
l
它
構
成
了
物
理
學
。
@
然
而
，
這
兩
者
的
目
的
，
均
增

加
了
人
控
制
自
然
的
能
力
;
而
且
，
沒
認
識
若
干
最
終
的
形
式
，
便
無
法
完
全
連
到
這
種
目
的
@

因
此
，
歸
納
法
的
問
題
，
便
是
發
現
若
干
形
式
的
問
題
。
有
兩
種
不
同
的
階
段
。
第
一
，
從
經
驗
「
推
論

」
出
若
干
原
則
;
第
二
，
從
若
干
原
則
推
衍
，
或
導
衍
若
干
新
的
實
驗
。
我
們
應
該
用
更
現
代
的
語
言
說
:
我

們
首
先
必
須
基
於
經
驗
的
若
干
事
實
，
來
形
構
一
種
偎
設
;
因
而
，
從
這
種
假
設
，
必
定
可
推
衍
出
行
將
測
試

這
種
偎
設
的
價
值
的
若
干
觀
察
。
培
根
諦
，
這
意
味
，
首
要
的
工
作
，
便
是
要
在
若
干
事
實
的
基
礎
上
，
預
備

一
種
「
既
充
分
又
良
好
的
自
然
的
與
實
驗
歷
史
。
」
@
假
定
有
一
個
人
想
要
發
現
熱
的
形
式
吧
。
首
先
，
他
就

必
須
繪
構
一
張
熱
會
出
現
的
個
案
系
列
表
C
S
Z
E
E
o
g
口
〈
g
E
E
Z
E
S
E
E
S
-
E
C
;

例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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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陽
光
線
，
權
石
擊
出
火
花
，
或
動
物
內
部
，
車
菜
屬
的
植
物
。
因
此
，
我
們
將
會
者
一
張
「
本
質
與
呈
現

表
」

(
Z
σ
旦
"
。
ω
ω
O
E
E
O
O
拌
均
g
g
g
t
8
)

。
@
在
這
以
後
，
就
應
該
列
出
和
第
一
張
儘
可
能
相
似

的
個
案
系
列
表
;
不
過
，
在
這
張
表
上
，
熱
仍
然
木
會
出
現
。
例
如
，
「
人
們
的
觸
覺
已
發
現
，
月
光
、
星
光

與
慧
星
的
光
芒
，
並
不
溫
暖
。
」
@
在
這
方
面
，
就
要
繪
構
「
一
張
幾
近
衰
微
與
缺
乏
表
」
E
S
E
-
m
母
已
B

E
E
-
。
口
古
巴
〈
O
m
w
σ
ω呂
立
"
。
戶
口
賀
。
也
告
。
)
。
最
後
，
培
根
所
稱
的
「
等
級
表
」(Z
E
H
m
m
背
包
含
口5
)

、
或
「
比
較
表
」

(
Z
E
E
S
B
M
M
m
E
Z
S忌
，
就
必
須
由
若
干
的
個
案
來
組
成
;
在
這
些
個
案
里
，
已
探

查
過
的
性
質
形
式
，
便
以
各
接
等
級
呈
現
著
。
@
例
如
，
動
物
是
靠
運
動
與
靠
興
奮
，
來
增
加
熱
量
的
。
一
給

構
了
這
些
圖
表
，
歸
納
法
的
工
作
才
真
正
開
始
。
我
們
藉
比
較
這
些
事
例
，
必
定
會
發
現

.• 

當
一
種
特
定
的
性

質
(
例
如.. 

熱
)
出
現
了
，
某
種
事
物
總
會
出
現
;
當
它
一
不
在
時
，
某
種
事
物
總
不
會
出
現
。
而
且
，
那
某
種

事
物
，
是
相
應
於
該
項
「
性
質
」
的
若
干
變
化
而
變
化
。
@
首
先
，
我
們
應
該
能
夠
排
除
在
有
性
質
出
現
的
某

種
事
例
里
，
凡
是
不
出
現
的
事
物
(
如
同
一
種
特
定
性
質
的
形
式
)
;
或
者
在
性
質
不
出
現
的
一
種
事
例
里
，
本

身
已
出
現
的
事
物
;
或
者
並
未
相
應
於
那
項
性
質
的
若
干
變
化
而
變
化
的
事
物
。
這
是
「
棄
絕
」

(
2
』o
n
t
o

〉
、
或
「
排
除
」
(
仰
自
古
巴
。
)
的
過
程
。
@
不
過
，
它
卸
只
是
舖
設
真
歸
納
的
基
礎
，
亦
即
在
獲
符
一
種
積

極
的
肯
認
以
前
，
是
無
法
完
成
它
的
。
@
藉
著
比
較
積
極
的
「
圖
表
」
，
便
獲
得
一
種
暫
時
的
積
極
的
肯
認
;

而
且
，
培
根
，
稱
這
種
暫
時
的
肯
認
，
是
一
種
「
知
性
允
准
」

Q
Z
E
E
丘
。
古
Z
口
2
E
ω
)
、
「
新
起
釋

詮
」

Q
E
R
U
E
Z
泣
。

z
n
y
g
g
)或
「
首
次
收
獲
」

(
1
且
向
自
缸
片
言
。
立
自
己
。
@
他
把
熱
當
成
一
種

例
證
時
，
便
發
現
火
兵
者
運
動
的
形
式
，
或
更
精
確
的
說
，
火
兵
看
透
過
若
干
較
少
的
部
份
，
以
往
前
推
進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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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
展
的
與
有
限
的
運
動

(
5。
宮
的
良
苦
口
的
2
5
.
g
z
z
z
m
u
立
口
叩
門
O
E
Z

門
。
"
2
g
g

戶
口
。
門2
)
形

式
。

第三卷

然
而
，
我
們
為
了
要
提
出
暫
時
的
肯
認
，
就
必
須
應
用
某
些
進
一
步
的
手
法
。
而
且
〈
新
工
兵V
的
其
餘

部
份
，
@
已
專
注
這
些
手
法
中
的
第
一
種
，
培
根
稱
它
是
「
預
選
個
案
」
(
U
E
o
g
m丘吉
思
古
已

g
z
m
M門
口
自
)

的
手
法
，
亦
即
特
權
的
個
案
、
或
事
例
。
特
權
個
案
中
的
某
一
類
，
一
是
屬
於
獨
特
個
案
(
戶
口
的

Z
E
E
o
g
E
m
a

立
思
)
的
一
類
。
這
些
都
是
個
案
;
由
這
些
個
案
，
可
找
到
若
干
事
物
中
受
探
盔
的
性
質
。
除
非
這
些
事
物
享

有
那
項
性
質
，
不
然
，
它
們
通
常
什
麼
都
沒
有
。
八
新
工
具
V
的
計
劃
，
要
求
處
理
「
預
選
個
案
」
以
後
，
培

根
應
該
繼
續
用
真
的
與
完
美
的
歸
納
法
，
首
先
處
理
七
種
「
有
助
於
知
性
」
的
其
它
部
份
，
然
後
，
才
處
理
自

然
的
「
刮
秘
密
進
展
」
與
「
秘
密
形
式
」
。
不
過
，
他
在
實
際
的
事
實
里
，
比
起
「
預
選
個
案
」
的
處
理
完
成
，

卸
沒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

培
根
在
八
新
大
西
洋
V
'
亦
即
也
是
一
部
未
完
成
的
作
品
里
，
描
繪
一
個
座
落
有
所
羅
門
王
室
(
2
z
a

s
s
-
ω
目
。
口
的
。
)
的
島
嶼
;
這
是
一
個
專
注
研
究
與
沉
思
「
神
的
作
為
及
其
受
造
物
」
的
機
構
。
有
人
告
訴
培

根.• 

「
我
們
設
立
的
目
的
，
便
是
要
認
識
自
然
襄
若
干
的
原
因
、
運
動
與
內
在
美
德
，
以
及
儘
可
能
拓
展
人
類

統
治
的
極
限
。
」
因
此
，
有
人
告
訴
他
有
關
他
們
若
干
的
研
究
與
發
明
;
當
中
，
圖
示
了
若
干
潛
水
艇
與
飛
機

。
這
一
切
，
己
說
明
培
根
對
科
學
實
際
功
能
的
信
仰
。
不
過
，
儘
管
他
本
人
已
從
事
若
干
的
實
驗
;
但
是
，
我

們
卸
不
能
說
，
他
個
人
己
對
他
夢
想
實
際
的
實
現
，
做
出
許
多
的
貢
獻
。
當
然
，
他
本
人
曾
努
力
找
尋
一
個
有

能
力
的
，
而
且
願
意
捐
助
一
所
他
夢
想
形
態
的
科
學
機
構
的
贊
助
人
;
不
過
，
他
卸
沒
有
成
功
碰
到
。
然
而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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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乏
直
接
的
成
就
，
均
不
應
視
之
為
一
種
暗
示

.. 

儘
管
它
們
都
很
愚
蠢
，
不
過
，
培
根
的
若
干
想
法
，
都
不
重

要
。
士
林
哲
學
家
，
以
及
通
常
的
形
上
學
家
，
都
要
比
培
根
的
做
法
，
更
重
觀
「
沉
思
」
(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意
義
下
)
，
以
及
賦
予
它
更
多
的
價
值
。
不
過
，
後
者
對
科
學
的
實
際
功
用
，
或
者
對
他
所
稱
的
「
實
驗
哲
學

」
的
堅
決
主
張
，
卸
預
見
在
近
代
科
技
文
明
上
，
一
種
已
撞
到
顛
學
發
展
的
運
動
;
培
根
曾
面
臨
的
那
些
實
驗

，
以
及
研
究
與
應
用
科
學
的
若
干
機
構
，
已
促
成
它
有
此
可
能
。
他
曾
猛
烈
攻
擊
英
國
的
各
大
學
;
因
為
，
以

他
的
意
見
，
科
學
最
好
只
是
意
指
學
問
而
已
，
而
且
，
最
差
則
只
是
意
指
字
語
與
難
解
語
辭
的
遊
戲
而
已
。
而

且
，
憑
他
對
豐
富
知
識
的
君
法
，
他
們
曾
把
自
己
君
成
是
一
個
新
紀
元
的
預
報
者
。
的
確
，
他
是
這
種
人
。
當
時

，
已
有
一
種
貶
損
方
濟
﹒
培
根
，
以
及
削
減
他
重
要
性
的
傾
向
;
不
過
，
他
若
干
作
品
的
影
響
，
卸
是
相
當
大

的
。
而
且
，
他
曾
表
現
的
見
解
，
也
深
入
到
西
方
人
的
心
靈
一
畏
。
或
許
，
如
果
有
人
能
夠
在
不
被
誤
解
的
情
形

下
，
說
出
這
種
話
，
致
使
，
最
近
對
他
的
哲
學
，
作
最
有
系
統
的
與
品
鑑
的
研
究
，
乃
是
一
個
美
國
人
的
作
品

;
那
麼
，
這
完
全
是
通
當
的
。
至
於
我
本
人
，
我
發
現
，
如
果
要
把
培
根
的
見
解
，
當
成
一
種
容
易
理
解
的
哲

學
，
那
麼
，
它
是
不
通
當
的
;
不
過
，
我
卸
不
明
白
，
一
個
人
怎
能
合
法
的
否
認
它
的
重
要
性
與
雋
永
性
呢
?

如
果
有
人
把
他
當
成
一
個
形
上
學
家
，
或
一
個
知
識
論
者
;
那
麼
，
他
幾
乎
就
無
法
和
古
典
近
代
期
若
干
主
導

的
哲
學
家
，
作
出
有
利
的
比
較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把
他
當
成
科
學
時
代
的
預
報
者
，
那
麼
，
他
本
人
就
有
一

定
的
地
位
。

當
然
，
貶
損
培
根
的
理
由
之
一
固
定
，
他
並
未
對
在
物
理
學
上
，
確
曾
擁
有
重
要
性
的
數
學
，
作
出
任
何
貢

獻
。
我
認
為
，
那
應
該
是
困
難
的
，
即
使
對
他
最
熱
烈
的
仰
慕
者
而
言
，
成
功
的
主
張

•• 

培
根
對
他
當
代
若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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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學
領
導
者
已
完
成
的
那
種
工
作
，
曾
有
一
種
遍
當
的
理
解
，
也
是
一
樣
。
此
外
，
他
也
暗
示
正
確
使
用
歸
納

法
，
多
少
應
該
會
把
所
有
的
知
性
，
安
置
在
同
樣
層
次
上
，
就
像
「
留
給
敏
捷
典
有
力
的
才
幹
並
不
多
一
般
。

」
@
他
說
，
沒
有
一
把
圓
規
，
就
很
難
畫
出
一
個
完
整
的
圓
;
不
過
，
有
了
它
，
任
何
人
就
會
這
麼
作
。
對
這

種
真
歸
納
法
，
有
一
種
實
用
的
理
解
，
便
會
產
生
一
種
類
似
那
把
圓
規
的
功
能
。
培
根
有
一
個
弱
點•• 

他
不
管

完
全
理
解
，
有
科
學
天
賦
這
樣
的
一
種
東
西
，
以
及
以
利
用
一
種
擬
力
學
法
，
也
無
法
適
當
提
供
它
的
角
色
@

無
疑
，
他
曾
懷
疑
不
法
的
利
用
科
學
想
像
與
幻
想
;
而
情
形
，
卸
是
這
樣
。
不
過
，
在
已
君
穿
一
種
豐
富
假
設

的
偉
大
科
學
家
，
以
及
，
在
有
能
力
作
若
干
實
驗
與
觀
察
的
人
|
|
當
時
，
有
人
告
訴
他
要
往
什
麼
方
向
去
工

作
|
|
之
間
，
卸
有
不
可
忽
視
的
差
別
。

另
一
芳
面
，
培
根
即
使
不
曾
把
充
分
的
重
要
性
，
賦
給
科
學
的
演
繹
法
，
他
也
絕
不
盲
目
使
用
科
學
的
假

設
。
總
之
，
培
根
構
思
方
法
上
的
若
干
缺
失
，
對
理
解
下
述
的
事
實
，
應
該
不
會
阻
擋
人
們
對
他
充
分
的
信
任

•• 

人
們
需
要
一
種
「
新
工
具
」
，
也
就
是
，
一
種
歸
納
法
的
發
展
邏
輯
。
他
不
僅
理
解
這
種
需
要
，
以
及
做
一

種
持
續
的
嘗
試
來
供
應
它
;
而
且
，
他
也
預
見
了
十
九
世
紀
的
後
繼
者
，
就
這
種
問
題
將
要
講
述
的
。
當
然
，

培
根
與
彌
爾
已
﹒
的

-
Z
E
)
的
哲
學
之
間
，
有
相
當
可
觀
的
差
異
。
在
彌
詞
是
一
個
經
驗
主
義
者
的
意
義
下

，
培
根
並
不
是
一
個
經
驗
主
義
者
;
因
為
，
他
相
信
「
自
然
」
，
以
及
相
信
固
定
的
自
然
法
則
。
不
過
，
就
歸

納
法
而
論
，
他
若
平
的
建
議
，
.
本
質
上
，
卸
包
涵
彌
爾
後
來
已
列
示
的
某
些
規
準
。
培
根
對
一
歸
納
法
的
芳
干

預
設
或
許
未
做
過
任
何
深
度
的
研
究
。
不
過
，
如
果
歸
納
法
需
要
一
種
「
合
法
的
證
明
」
;
那
麼
，
彌
閱
當
然

並
沒
有
提
供
。
顯
然
，
培
根
不
曾
解
決
所
有
歸
納
法
的
問
題
;
而
且
，
他
對
科
學
方
法
，
也
沒
有
提
出
一
種
最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終
的
與
通
當
的
邏
輯
系
統
卦
類
。
不
過
，
預
期
、
或
要
求
他
應
該
己
這
麼
作
，
卸
是
荒
謬
的
。
即
使
他
有
若
干

缺
失
，
入
新
工
兵
V
的
作
者
，
在
歸
納
邏
輯
的
與
科
學
哲
學
史
上
，
仍
擁
有
最
重
要
的
地
位
之
一
。

:甘濟﹒培根第十九章.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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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章

政
治
哲
學

一
般
詩
述
|
|
見
古
拉
﹒
馬
基
亞
維
利
l
|

多
瑪
斯
﹒
摩
爾
l
|

麗
堂
﹒
胡
克
爾
|
|
唐

恩
﹒
改
旦
i
l

輝
尼
斯
﹒
亞
都
帶
斯
|
|
雨
果
﹒
革
洛
底
烏
斯

-

政治哲學

我
們
已
了
解
，
中
世
紀
結
束
時
的
政
治
思
想
，
就
某
一
程
度
而
論
，
依
然
在
中
世
政
治
理
論
的
普
遍
架
構

襄
變
動
著
。
我
們
在
巴
度
衷
的
馬
西
里
奧
的
政
治
哲
學
裹
，
對
提
昇
國
家
的
自
足
性
，
以
及
使
教
會
隸
屬
國
家

的
強
烈
傾
向
，
自
然
能
夠
作
區
分
;
不
過
，
對
馬
西
利
奧
，
如
同
對
若
干
同
類
思
想
家
的
普
遍
見
解
，
卸
深
受

中
世
紀
人
普
遍
厭
惡
專
制
主
義
的
影
響
。
妥
協
運
動
，
曾
以
歡
會
政
體
訂
定
立
憲
制
度
為
目
標
;
而
且
，
奧
故

與
馬
西
科
臭
，
都
不
曾
鼓
吹
國
家
君
主
制
的
專
制
主
義
。
不
過
，
我
們
在
十
五
、
六
世
紀
，
卸
目
睹
政
治
專
制

主
義
的
成
長
;
而
且
，
這
種
歷
史
的
改
變
，
自
然
，
也
反
映
在
政
治
理
論
上
。
我
們
在
英
國
，
眼
見
都
德
專
制

主
義
的
興
起
;
這
種
主
義
，
始
自
國
王
亨
利
七
世
(
閃
古
悅
目g
a

圈
，
一
四
八
五
i

一
五
O
九
年
)
的
統
治
。

亭
利
在
「
薔
薇
戰
爭
」

(
5
。
若
俗
話
。
同

F
m

悶
。
ω
2
)
結
束
時
，
便
能
夠
建
立
集
權
的
君
主
制
的
權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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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8. 

在
西
班
牙
，
費
越
南
(
可
Z
E
D
g
e

與
依
薩
貝
拉

Q
S
Z
-
E
)
的
婚
姻
(
一
四
六
九
年
)
，
會
結
合
亞
勒

根
(
〉
g
m

。
口
)
與
凱
斯
提
爾
(
們
自
立-
0
)王
朝
，
而
且
，
為
西
直
牙
的
專
制
主
義
的
興
起
，
奠
定
了
基
礎
。

就
帝
國
主
義
的
光
榮
而
論
，
後
者
在
奎
爾
斯
五
世

(
n
g己
。
ω

〈
'
一
五
一
六

l

五
六
年
)
的
統
治
之
下
，

!
i

他
在
一
五
二
0
年
加
冕
為
皇
帝
，
並
且
，
為
了
支
持
排
力
普
二
世
(
早
已
苟
同
，
死
於
一
五
九
八
年
)

，
便
在
一
五
五
六
年
退
位
|
|
，
就
達
到
了
它
的
顛
壘
。
在
法
國
，
「
百
年
戰
爭
」
(
5。
因
g

骨
。
已

J
F
R
ω

者

R
)
曾
對
全
國
統
一
的
成
長
與
中
央
權
力
的
強
化
，
構
成
一
種
阻
力
;
不
過
，
在
一
四
三
九
年
時
，
若
干
階

級
為
了
支
持
一
支
常
設
軍
隊
，
便
同
意
君
主
直
接
的
徵
稅
;
這
時
，
使
奠
定
君
主
專
制
主
義
的
基
礎
。
當
法
國

從
一
四
五
三
年
的
「
百
年
戰
爭
」
脫
穎
而
出
時
，
她
便
打
開
建
立
專
制
君
主
制
度
的
門
徑
;
這
種
制
度
，
一
直

延
續
到
「
宗
教
改
革
」
時
期
為
丘
。
在
英
國
，
亦
即
在
比
較
上
，
是
專
制
政
治
主
義
曇
花
一
現
的
所
在
，
以
及

在
法
國
，
亦
即
專
制
政
治
主
義
，
曾
享
有
一
段
長
時
期
壽
命
的
所
在
這
兩
地
，
掘
起
的
商
人
階
級
，
都
以
封
建

貴
族
為
擴
牲
，
而
擁
護
中
央
集
權
。
專
制
政
治
主
義
的
興
起
，
一
意
指
封
建
社
會
的
式
徵
e

它
也
意
指
，
在
中
世

和
「
近
代
」
對
國
家
與
對
主
權
的
若
干
構
思
之
間
，
開
創
了
一
個
轉
變
期
。
然
而
，
在
這
里
，
卸
不
會
把
後
來

若
干
的
發
展
，
計
算
在
內
;
我
們
關
切
的
，
是
文
藝
復
興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也
是
君
主
專
制
主
義
，
以
一
種

顯
著
手
法
掘
起
的
時
期
。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
文
藝
復
興
期
若
干
的
政
治
理
論
，
都
是
有
關
君
主
獨
裁
的
理
論
。
天
主
教
徒
與
新

教
徒
，
都
一
致
把
主
權
的
運
作
，
當
成
是
神
意
的
制
定
。
例
如
，
有
名
的
英
國
作
家
理
壺
，
胡
克
爾
，
便
受
中

世
紀
的
法
律
觀
，
亦
即
法
律
分
成
永
恆
法
、
自
然
法
與
積
極
法
濃
烈
的
影
響
;
反
而
，
像
蘇
亞
雷
這
種
天
主
教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政治哲學

理
論
家
，
部
強
烈
堅
決
主
張
自
然
法
的
不
變
性
，
以
及
天
賦
人
權
的
不
可
廢
。
君
主
的
神
權
理
論
，
如
同
成
康

﹒
巴
克
雷
(
者
戶
口
古
自
由R
n
E
M刊
)
在
他
的
八
論
王
位
與
王
權
V
(
口
。
門
。
當
。
丘
Z
m
m
Z
H
V
♀

g
g

宮
，

一
六
0
0
年
)
，
詹
姆
士
一
世

(
E
g
g
-
)

在
他
的
〈
閱
明
專
制
的
除
魯
法
〉
(
吋
3
4
4

戶
"
宅
。
同
句
B
o

z
o
s
z
z
g
)
，
以
及
羅
勃
﹒
弗
爾
蒙

(
2
-
B
R
)在
他
的
八
父
權
統
治
V
(
2
可

E
R

言
，
一
六
八

0
年

)
里
提
出
的
，
並
不
做
想
支
持
一
種
有
挽
釁
的
與
通
行
的
專
制
政
治
主
義
的
一
項
企
圖
，
那
樣
對
實
際
的
專
制

政
治
主
義
，
作
一
種
理
論
的
反
省
。
這
對
弗
爾
蒙
的
作
品
，
尤
其
遍
用
;
這
份
作
品
，
主
要
是
針
對
天
主
教
與

新
教
徒
里
，
反
對
王
室
專
制
主
義
的
人
寫
的
。
君
主
神
權
理
論
，
真
的
全
然
不
是
一
種
哲
學
理
論
。
像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亞
都
修
斯
，
以
及
天
主
教
徒
蘇
亞
雷
這
類
哲
學
家
，
都
不
會
把
君
主
制
度
，
當
成
唯
一

A
A口法
的
政
體
形

式
。
的
確
，
君
主
神
權
理
論
，
是
一
種
暫
時
的
現
象
;
而
且
，
在
約
翰
﹒
洛
克
賴
以
處
理
它
的
可
笑
典
型
上
，

也
顯
著
地
把
它
暴
露
出
來
。

不
過
，
儘
管
中
央
集
權
的
統
一
，
以
及
王
室
專
制
主
義
的
成
長
，
不
必
然
蘊
摘
要
接
受
政
治
理
論
層
面
上

的
專
制
政
治
主
義
，
但
是
，
在
若
干
改
變
中
的
經
濟
與
歷
史
環
境
里
，
它
們
本
身
卸
是
對
統
一
感
到
需
要
的
表

現
;
而
且
，
這
種
對
統
一
的
需
求
，
的
確
，
也
在
政
治
理
論
上
反
映
了
出
來
。
值
得
注
目
的
是
，
它
已
反
映
在

馬
基
亞
維
利
政
治
的
與
社
會
哲
學
襄
;
民
生
活
在
文
藝
復
興
期
已
受
瓜
分
與
分
裂
的
義
大
利
，
對
統
一
的
需
求

，
格
外
的
敏
感
。
如
果
這
件
事
，
在
他
哲
學
的
某
一
面
向
上
，
曾
導
使
他
強
調
君
主
專
制
主
義
;
那
麼
，
這
種

強
調
，
就
不
是
按
自
對
君
主
神
權
有
任
何
的
幻
想
，
而
是
緣
自
下
述
他
的
信
念

.. 

抵
有
靠
這
種
方
法
，
才
能
夠

確
保
一
種
強
有
力
的
與
穩
定
的
政
治
的
統
一
。
同
樣
的
，
當
後
來
的
霍
布
斯
，
曾
支
持
共
君
主
政
體
形
式
的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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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
專
制
主
義
時
，
他
這
麼
作
，
就
不
是
緣
自
相
信
君
主
神
權
，
或
相
信
合
法
性
原
則
的
神
意
特
性
，
而
是
因
為

，
他
相
信
用
這
種
方
法
，
最
能
夠
確
保
社
會
的
團
結
與
國
家
的
統
一
。
此
外
，
馬
基
亞
維
刺
與
霍
布
斯
兩
人
，

都
相
信
個
人
的
基
本
剝
己
說
:
而
且
，
這
種
信
念
的
一
種
自
然
結
果
，
便
是
深
信

•• 

輯
有
一
種
強
有
力
與
自
由

的
中
央
集
權
，
才
能
夠
限
制
與
克
服
那
導
使
社
會
瓦
解
的
離
心
力
。
論
到
霍
布
斯
，
我
們
在
本
哲
學
史
的
下
一

卷
裹
，
將
要
考
慮
他
的
哲
學
;
我
們
也
會
考
慮
，
他
一
般
性
的
系
統
，
特
別
對
他
政
治
理
論
的
影
響
。

當
然
，
歐
洲
王
室
專
制
主
義
的
成
長
，
是
國
家
意
識
成
長
的
一
種
徵
兆
，
以
及
一
種
興
奮
劑
。
民
族
國
家

的
興
起
，
比
中
世
紀
期
間
為
這
種
課
題
所
付
出
的
，
自
然
會
對
改
治
社
會
的
性
質
與
基
礎
，
造
成
更
長
久
的
反

省
。
由
於
亞
都
修
斯
，
我
們
才
知
道
要
利
用
契
約
觀
念
:
這
種
觀
念
，
在
後
來
的
政
治
理
論
上
，
已
扮
演
一
種

非
常
突
出
的
角
色
。
攘
亞
都
修
斯
說
，
所
有
的
社
會
，
至
少
，
是
用
默
然
同
意
的
形
式
來
依
賴
契
約
;
而
且
國

家
，
就
是
社
會
典
型
中
的
一
種
。
再
者
，
政
府
也
要
依
賴
認
同
、
或
契
約
;
而
且
，
元
首
有
履
行
它
的
一
種
義

務
。
草
洛
底
烏
斯
(
的
門
。
神
言
也
也
接
受
這
種
契
約
理
論
;
而
且
，
它
在
耶
穌
會
士
馬
里
亞
納
(
Z
R
E
5
)

與
蘇
亞
雷
的
政
治
哲
學
裹
，
曾
扮
演
一
種
角
色
。
當
然
，
看
人
或
許
會
用
不
同
的
方
式
，
以
及
以
不
間
的
目
的

，
來
應
用
這
種
理
論
。
因
此
，
霍
布
斯
便
用
它
來
衛
護
專
制
主
義
;
其
實
，
亞
都
修
斯
卸
用
它
來
衛
護
下
述
的

信
念

•• 

政
治
主
權
，
必
需
是
受
限
制
的
。
木
過
，
這
種
理
論
本
身
，
就
政
權
形
式
而
論
，
封
不
包
泊
任
何
特
殊

的
見
解
;
可
是
，
作
為
組
織
化
政
治
社
會
的
與
政
權
基
礎
的
約
定
、
同
意
，
或
契
約
觀
念
，
卸
似
乎
強
調
政
權

的
道
德
基
礎
與
若
平
道
德
的
限
制
。

專
制
主
義
的
興
起
，
自
然
會
導
致
對
自
然
法
，
以
及
對
天
賦
人
權
作
進
一
步
的
反
省
。
就
這
個
問
題
而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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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主
教
與
新
教
徒
思
想
家
，
多
少
都
一
致
維
持
典
型
的
中
世
姿
態
。
他
們
會
相
信
，
一
種
不
變
的
自
然
法
是

存
在
的
，
這
種
自
然
法
，
束
縛
所
有
的
君
主
與
所
有
的
社
會
;
而
且
也
相
信
，
這
種
法
律
，
是
某
些
天
賦
人
權

的
基
礎
。
因
此
，
訴
求
天
賦
人
權
，
便
關
聯
於
信
仰
至
高
權
勢
的
極
限
。
即
使
是
波
旦
|
!
他
為
了
要
強
化
王

室
的
權
力
，
便
撰
述
他
的
〈
論
共
和
國
第
六
書
V
2

頁
口
〈
門
。
ω
e
Z
B
u
z
z

前
5
)

，
他
認
為
，
這
本

書
;
在
若
干
歷
史
環
境
襄
是
需
要
的
|
|
，
他
對
自
然
法
與
對
天
賦
人
權
，
特
別
是
私
人
財
產
權
，
也
有
一
種

穩
固
的
信
念
。
關
於
這
一
點
，
連
支
持
君
主
神
權
的
人
，
都
不
會
作
這
樣
想.. 

君
主
有
權
利
蔑
視
自
然
法
;
的

確
，
如
果
他
們
這
麼
作
，
它
應
該
已
構
成
一
種
矛
盾
。
對
行
使
同
時
也
是
應
用
政
治
權
力
，
沒
有
作
一
種
限
制

，
就
不
能
維
護
自
然
法
與
天
賦
人
權
的
理
論
;
不
過
，
它
卸
未
包
摘
要
接
納
民
主
政
治
。

「
宗
教
改
革
」
在
政
治
理
論
國
裹
，
自
然
曾
引
起
若
干
新
的
爭
論
;
或
者
，
至
少
它
曾
用
一
種
鮮
明
的
見

解
，
來
標
定
這
些
爭
論
。
而
且
，
它
在
某
些
一
芳
面
，
也
會
使
它
們
更
兵
敏
銳
性
。
當
然
，
這
些
突
顯
的
唔
唔
論
，

都
是
教
會
和
國
家
的
關
係
'
以
及
反
抗
君
主
的
權
制
。
中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
亦
即
都
擁
布
一
種
濃
烈
的
法
律
意

識
者
，
曾
認
可
反
抗
暴
君
的
權
利
;
而
且
，
要
找
出
這
種
常
存
於
像
蘇
亞
雷
這
樣
一
個
天
主
教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的
故
治
理
論
裹
的
觀
點
，
也
是
很
自
然
的
。
不
過
，
在
宗
教
改
革
影
響
的
許
多
國
家
裹
的
具
體
環
境
，
卸
用

一
種
新
見
地
，
標
定
了
這
個
問
題
。
同
樣
的
，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關
係
的
問
題
，
在
並
未
把
「
教
會
」
理
解
成
超

民
族
團
體
i
l

它
的
一
冗
首
，
是
作
為
基
督
的
代
理
者
的
教
宗
!
i

目
的
人
們
心
中
，
也
具
有
一
種
新
的
形
式
。
然

而
，
人
卸
不
能
結
論•. 

例
如
，
新
教
徒
對
抵
抗
權
，
曾
有
一
種
清
晰
明
確
的
見
解
，
或
者
，
新
教
徒
對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關
係
'
也
有
一
種
清
晰
明
確
的
見
解
。
這
種
情
境
，
是
太
複
雜
了
，
以
致
於
無
法
容
許
這
些
清
晰
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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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見
解
。
由
於
宗
教
史
採
取
實
際
的
路
線
，
我
們
才
發
現
若
干
為
了
這
些
問
題
，
而
採
取
不
同
姿
態
的
新
教
徒

不
同
的
畫
體
與
團
體
。
此
外
，
若
干
事
件
的
發
展
過
程
，
有
時
，
也
會
使
作
同
一
派
別
的
成
員
，
在
不
同
時
間

、
或
不
同
場
合
，
採
取
若
干
相
異
的
態
度
。

路
德
與
喀
爾
文
兩
人
，
曾
對
反
抗
君
主
表
示
譴
責
;
不
過
，
被
動
順
服
與
屈
從
的
態
度
，
均
關
聯
於
路
德

主
義
，
而
不
是
喀
爾
文
主
義
。
這
個
理
由
是

•• 

蘇
格
蘭
與
法
國
的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
脅
和
政
府
發
生
紛
爭
。
在

蘇
格
蘭
，
約
翰
﹒
諾
克
斯
已
皂
白
閃
口
。
也
曾
以
宗
教
改
革
名
義
，
為
抵
抗
君
主
作
激
烈
的
辯
護
;
而
法
國

的
喀
爾
文
教
徒
，
均
出
版
一
系
列
具
有
相
同
主
題
的
作
品
。
在
這
些
作
品
里
，
最
有
名
的
是

•• 

八
反
專
制
的
保

證
〉
(
5
且
在

m
o
g

旦
旦
司

g
g
g
'

一
五
七
九
年
)
|
!
本
書
的
作
者
身
份
，
並
不
確
定
|
|
;
它
曾

主
張
下
述
的
見
解
.. 

有
兩
種
契
約
、
或
盟
約
，
一
種
是
界
於
人
民
與
君
主
之
間
的
，
另
一
種
才
是
人
民
與
君
主

和
神
之
間
的
。
第
一
種
契
約
，
締
造
了
國
家
;
第
二
者
，
則
使
社
畫
，
成
為
一
種
宗
教
團
體
、
或
教
會
。
這
第

二
種
契
約
引
起
的
論
點
，
能
夠
使
作
者
作
出
下
述
的
主
張•• 

人
民
不
僅
有
權
反
抗
一
個
企
圖
增
強
一
種
假
宗
教

的
統
治
者
，
而
且
，
也
有
權
向
一
個
帶
有
「
異
端
的
」
統
抬
者
施
加
壓
力
。

因
此
，
由
於
若
干
歷
史
環
境
的
緣
故
，
某
些
新
教
徒
團
體
，
對
在
宗
教
事
務
上
，
支
持
服
服
統
治
者
觀
念

的
人
而
論
，
似
乎
很
類
似
天
主
教
徒
;
這
也
就
是
說
，
他
們
不
抵
主
張
教
會
與
國
家
有
別
，
而
且
也
主
張
，
前

者
優
越
於
後
者
。
而
且
，
就
某
一
程
度
而
言
，
情
形
的
確
是
這
樣
。
當
教
會
權
勢
與
世
俗
權
勢
結
合
時
，
如
同

喀
爾
文
在
日
內
瓦
稱
雄
時
，
宣
講
要
在
若
干
宗
教
事
務
上
順
服
君
主
，
是
一
種
簡
單
事
;
不
過
，
在
蘇
格
蘭
與

法
園
里
，
均
出
現
一
種
不
同
的
情
境
。
約
翰
﹒
諾
克
斯
本
人
曾
發
現
，
他
不
得
不
脫
離
喀
爾
文
本
人
的
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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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且
，
在
蘇
格
蘭
，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團
體
，
也
不
認
為
有
義
務
要
向
一
個
「
異
端
的
」
君
主
屈
服
。
在
法
國
，

當
〈
反
專
制
的
保
證
〉
的
作
者
，
推
介
契
約
觀
念
時
，
他
會
這
麼
作
，
目
的
是
要
為
團
結
的
雨
格
諾
教
徒
(

因
z
m
z。
口
。
同
)
的
反
抗
，
以
及
最
後
對
不
信
神
的
統
治
者
施
壓
，
找
出
一
種
基
礎
;
為
了
支
持
「
私
人
審
判
」

、
或
個
人
主
義
、
或
默
認
異
教
，
他
就
不
會
這
麼
作
。
儘
管
喀
爾
文
教
徒
，
曾
強
烈
敵
視
天
主
教
徒
的
宗
教
，

但
是
，
他
們
不
僅
接
受
啟
示
的
觀
念
，
而
且
，
也
接
受
喚
醒
民
權
的
幫
助
以
建
立
他
們
所
信
的
宗
教
這
一
觀

入
中
心
。

政治哲學

因
此
，
宗
教
改
革
導
使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關
係
，
在
一
種
新
歷
史
環
境
里
，
出
現
了
桓
久
的
問
題
。
不
過
，

就
喀
爾
文
主
義
市
論
，
在
他
們
給
于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
以
及
若
干
天
主
教
徒
思
想
家
給
于
的
答
案
之
間
，
至

少
有
某
種
的
類
似
。
國
家
萬
能
論
、
或
教
會
歸
屬
國
家
，
的
確
是
一
種
不
同
的
解
答
;
不
過
，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與
埃
拉
斯
特
斯
主
義
者
(
開
E
Z
E

單
，
按

.. 

主
張
國
家
萬
能
論
者
)
，
卸
不
相
信
宗
教
應
脫
離
政
治
。
此
外

，
把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設
定
民
權
有
若
干
的
限
制
，
或
埃
拉
斯
特
斯
教
徒
的
教
會
歸
屬
國
家
，
與
「
民
主
政
治
」

的
一
種
主
張
相
混
淆
，
應
該
是
一
種
錯
誤
。
人
幾
乎
不
能
夠
稱
蘇
格
蘭
的
長
老
會
信
徒
、
或
法
國
的
雨
格
諾
敬

徒
是
「
民
主
人
士
」
'
儘
管
他
們
曾
攻
擊
他
們
個
自
的
君
主
;
反
而
，
國
家
萬
能
論
，
卸
有
可
能
結
合
對
王
室

專
制
主
義
的
信
仰
。
當
然
，
真
的
是
，
若
干
宗
教
運
動
與
教
派
興
起
了
;
它
們
確
實
支
持
人
們
或
許
會
指
稱
的

民
主
自
由
主
義
。
不
過
，
我
卸
想
提
宗
教
改
革
者
當
中
兩
個
最
重
要
的
人
，
亦
即
路
德
與
喀
爾
文
，
以
及
他
們

創
始
若
干
的
運
動
里
，
比
較
有
直
接
影
響
。
路
德
始
終
絕
未
堅
持
他
的
態
度
、
或
教
義
;
不
過
，
他
的
服
從
教

義
，
卸
容
易
強
化
國
家
的
權
勢
。
喀
爾
文
的
教
義
，
應
該
抵
對
若
干
的
歷
史
環
境
，
有
過
相
同
的
影
響
;
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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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
曾
導
使
喀
爾
文
的
後
繼
者
，
修
正
了
他
的
態
度
，
以
及
迫
使
某
些
國
家
裹
的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
去
反
對

主
權
。

第三卷

--

西徉哲學史

尼
古
拉
﹒
馬
基
亞
維
利
(
一
四
六
九
l

一
五
三
七
年
)
以
對
統
治
者
追
求
他
政
治
的
目
的
所
採
用
道
德
、

或
不
道
德
手
段
，
抱
持
漠
不
關
心
的
態
度
而
飲
譽
中
外
;
統
治
者
追
求
的
政
治
目
的
，
便
是
要
保
存
與
增
加
權

力
。
他
在
〈
論
君
主
〉

(
1門Z

胃
口
話
，
一
五
一
三
年
)
，
亦
即
他
寫
給
烏
爾
比
諾
公
爵
洛
侖
曾
(
廿
。
B
D
N
P

U
Z
W
O
丘
已
妄
言
。
)
的
書
里
，
已
提
到
像
持
守
信
用
與
顯
示
廉
正
這
類
的
好
品
性
，
然
後
，
叉
陳
述.. 

「
一

個
君
主
沒
有
必
要
擁
有
我
所
暉
列
這
一
切
的
好
品
性
;
不
過
，
他
應
該
外
表
擁
有
它
們
，
卸
是
很
必
然
的
。
」

@
馬
基
亞
維
利
說
，
如
果
君
主
擁
有
，
以
及
經
常
施
行
這
一
切
好
品
性
;
那
麼
，
儘
管
擁
有
這
一
切
品
性
的
表

面
，
是
很
有
用
，
但
是
它
們
證
明
是
有
害
的
。
外
表
顯
得
有
憐
憫
，
很
忠
厚
，
有
人
道
心
腸
，
虔
誠
與
正
直
，

是
一
件
好
事
;
而
且
，
實
際
上
是
這
樣
，
也
是
一
件
好
事
。
不
過
，
在
這
同
時
，
君
主
卸
應
該
有
這
種
性
情
，

以
致
在
若
干
環
境
需
要
時
，
便
能
夠
反
其
道
而
行
。
總
之
，
論
到
眾
人
，
尤
其
眾
君
主
的
行
動
，
人
們
評
估
的

輿
論
斷
的
，
卸
是
行
動
的
若
干
結
果
。
如
果
君
主
在
建
立
與
維
持
他
的
權
威
上
大
有
成
就
，
那
麼
，
他
應
用
的

手
段
，
眾
人
總
會
視
為
極
有
光
榮
，
而
且
都
表
贊
同
。

攘
說
，
馬
基
亞
維
和
在
八
論
君
主
〉
一
里
，
抵
關
切
施
政
的
技
術
，
亦
即
他
割
除
若
干
道
德
的
問
題
，
並
且

，
只
想
陳
述
或
許
能
夠
建
立
與
維
持
政
治
權
勢
的
手
段
。
無
疑
，
這
是
真
的
;
不
過
，
下
述
的
事
實
卸
依
舊
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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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
顯
然
認
為
，
統
治
者
在
鞏
固
並
保
有
權
勢
上
，
有
權
使
用
不
道
德
的
手
段
。
他
在
〈
論
述
〉
(
白
宮
。
口
，

3
3
)
里
，
便
作
相
當
的
澄
清
.. 

以
他
的
君
法
，
為
了
要
達
到
一
種
良
好
目
的
，
在
政
治
圈
里
使
用
一
種
不
道

德
的
手
段
，
是
合
法
的
。
事
實
上
，
馬
基
亞
維
利
心
中
擁
有
的
「
目
的
」
'
乃
是
國
家
的
安
全
與
福
祉
;
不
過

，
除
了
隱
涵
原
則
的
不
道
德
性
，
亦
即
目
的
使
手
段
合
理
化
以
外
，
均
有
下
述
的
困
難
產
生
.. 

對
「
什
麼
是
一

種
好
的
目
的
」
的
若
干
構
思
，
可
能
會
不
同
。
如
果
道
德
順
服
若
干
政
治
的
考
廳
，
那
麼
，
沒
有
別
的
，
唯
有

靠
實
際
擁
有
權
力
，
才
能
夠
阻
正
政
治
的
紊
亂
。

這
並
不
意
味
，
馬
基
亞
維
利
曾
有
舉
薦
廣
泛
不
道
德
的
任
何
一
意
圖
。
他
非
常
了
解
，
一
個
道
德
腐
敗
與
頹

廢
的
國
家
，
註
定
會
誠
亡
;
當
他
明
瞭
義
大
利
的
道
德
情
況
時
，
他
曾
為
它
悲
嘆
。
而
且
，
他
也
曾
誠
摯
的
仰

慕
古
代
世
界
國
民
的
美
德
。
我
也
不
認
為
，
人
有
權
在
全
無
任
何
限
制
的
情
況
下
指
述
:
他
曾
為
了
一
種
異
教

的
構
思
，
爽
直
地
駁
斥
基
督
徒
對
美
德
的
構
思
。
完
全
真
實
的
是
，
他
在
〈
論
述

V
@
襄
說.. 

基
督
徒
提
昇
謙

虛
，
以
及
對
世
界
的
輕
親
，
已
使
基
督
徒
成
為
懦
弱
者
與
毫
無
男
子
氣
概
的
人
。
不
過
，
他
繼
續
叉
說
:
把
基

督
宗
教
，
詮
釋
成
一
種
謙
虛
的
與
喜
愛
苦
難
的
宗
教
，
卸
是
一
種
錯
誤
的
詮
釋
。
儘
管
這
壤
，
有
人
卸
必
須
承

認.. 

這
一
種
陳
述
，
亦
即
可
視
為
關
聯
於
馬
基
亞
維
利
的
一
般
見
解
的
陳
述
，
幾
乎
趨
向
明
顯
的
拒
認
基
督
倫

理
學
。
而
且
，
如
果
有
人
也
考
慮
他
超
道
德
的
君
主
的
學
說
，
亦
即
一
種
抵
觸
基
督
徒
良
心
(
不
管
是
天
主
教

、
或
新
教
)
的
學
說
"
，
那
-
麼
，
他
就
幾
乎
不
能
不
承
認

•• 

尼
采
(
Z
Z
Z
Z
E
)
辨
識
馬
基
亞
維
利
的
心
意
，

不
是
沒
有
理
由
的
。
當
馬
基
亞
維
利
在
八
論
君
主
V
@
裹
評
述
，
許
多
人
已
認
為
，
命
運
與
神
以
不
能
抵
抗
的

﹒
方
式
支
配
世
界
的
事
務
，
而
且
，
當
他
繼
續
叉
說
|
|
儘
管
他
有
時
候
有
這
種
君
法
的
傾
向
|
|
'
他
認
為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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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夠
抵
抗
命
運
，
亦
即
涵
示
，
美
德
繫
賴
於
抵
抗
支
配
這
世
界
的
權
勢
時
，
要
避
免
下
述
的
印
象
，
就
很
困
難

了•• 

「
美
德
」
對
他
來
說
，
是
意
指
不
同
於
對
基
督
徒
所
意
指
的
事
物
。
他
曾
仰
慕
可
獲
得
一
個
人
若
干
目
的

的
聲
望
與
權
勢
的
力
量.. 

就
君
主
而
論
，
他
仰
慕
他
有
贏
取
權
勢
與
保
有
權
勢
的
能
力
;
不
過
，
他
卸
不
仰
慕

謙
虛
，
而
且
，
也
不
喜
歡
對
尼
采
所
稱
謂
的
「
晝
眾
道
德
」
'
作
任
何
普
遍
的
應
用
。
他
把
人
的
本
性
，
基
本

上
是
和
己
的
，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
而
且
，
他
也
向
君
主
指
明
，
他
最
佳
利
益
的
棲
所
，
以
及
他
怎
樣
才
能
夠
使

它
們
實
現
。
這
問
題
的
真
情
是

•. 

當
馬
基
亞
維
和
在
當
代
政
治
的
、
或
教
會
生
活
里
，
或
者
在
若
干
歷
史
典
範

中
觀
察
自
己
時
，
他
是
仰
慕
能
幹
而
無
節
操
的
君
主
，
;
他
視
這
種
人
為
理
想
典
型
。
他
認
為
，
抵
有
靠
這
樣

的
人
，
在
一
個
敗
壞
與
頹
廢
的
社
會
裹
，
才
能
夠
確
保
良
好
的
政
府
。

這
最
後
的
語
旬
，
解
答
了
在
馬
基
亞
維
利
仰
慕
羅
馬
共
和
國
，
如
同
在
〈
有
關
底
篤
﹒
利
維
奧
士
前
十
書

的
論
述
〉
(
g
E
S
2
2
8
5

。
明
叩
門
拜
吋
g

目
。
。
宮
。
同
斗

Z
S
F
Z
-
5
)
里
顯
示
的
，
以
及
在
八
論

君
主
V
的
君
主
學
說
之
間
明
顯
矛
盾
的
問
題
。
在
一
個
腐
敗
與
頹
廢
的
社
會
里
;
亦
即
人
天
生
的
劣
性
與
利
己

思
想
，
多
少
可
在
它
襄
面
自
由
發
洩
;
亦
即
正
直
、
奉
獻
於
共
同
善
，
以
及
宗
教
精
神
，
要
不
是
死
了
，
便
是

由
於
放
縱
、
無
法
紀
與
背
信
忘
義
而
陷
溺
的
所
在
，
抵
有
一
個
專
制
的
統
治
者
，
能
夠
完
全
掌
握
若
干
離
心
勢

力
，
以
及
創
造
一
個
強
而
有
力
與
統
一
的
社
會
。
馬
基
亞
維
利
在
下
述
的
思
考
上
，
亦
即
國
民
的
美
德
依
賴
法

律
，
是
與
古
代
世
界
若
干
的
政
治
理
論
家
相
同
的
;
而
且
，
他
也
認
為
，
在
一
個
敗
壞
的
社
會
裹
，
唯
有
靠
一

個
全
能
立
法
者
的
代
理
，
才
有
可
能
改
革
@
「
可
以
把
下
述
當
成
一
種
普
遍
的
規
則
:
幾
乎
很
少
發
生
，
或
者

全
然
不
發
生
的
是
，
任
何
一
個
共
和
國
或
國
家
，
就
它
若
干
的
舊
制
度
而
論
，
它
起
初
要
不
是
秩
序
很
井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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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已
完
全
改
造
了
，
即
使
這
不
是
靠
一
個
人
完
成
的
。
因
此
，
必
要
的
是•• 

應
該
單
單
抵
有
一
個
人
，
來
決

定
芳
法
，
而
且
，
任
何
這
類
的
組
織
，
也
要
靠
他
的
心
意
來
決
定
。
」
@
因
而
，
為
了
創
建
一
個
國
家
，
或
者

改
革
一
個
國
家
，
便
需
要
有
一
個
專
制
的
立
法
者
;
而
且
，
馬
基
亞
維
利
在
講
說
這
個
問
題
時
，
首
先
便
想
到

當
代
的
義
大
利
國
家
，
以
及
想
到
義
大
利
的
政
治
區
分
。
法
律
促
生
了
一
個
強
而
有
力
與
統
一
的
國
家
所
需
要

的
國
民
道
館
、
或
美
德
;
而
頒
佈
法
律
，
則
需
要
一
個
立
法
者
。
馬
基
亞
維
利
從
這
一
晨
，
便
得
到
了
下
述
的
結

論•• 

君
主
制
的
立
法
者
，
或
許
會
使
用
任
何
謹
慎
的
手
段
，
來
確
保
這
種
目
的
;
而
且
，
他
作
為
法
律
與
國
民

道
德
的
原
因
，
只
要
有
需
要
，
就
會
為
了
履
現
他
的
政
治
功
能
，
而
自
外
於
這
兩
者
。
在
〈
論
君
主
V
一
裊
表
現

的
道
德
犬
儒
主
義
，
絕
未
建
構
馬
基
亞
維
刺
整
個
的
學
說
;
它
附
屬
於
締
造
，
或
改
造
他
認
為
是
真
正
國
家
的

最
終
目
的
@

政治哲學

不
過
，
儘
管
馬
基
亞
維
利
認
為
，
專
制
的
君
主
、
或
立
法
者
，
是
建
造
、
或
改
造
國
家
所
必
需
的
;
但
是

，
專
制
的
君
主
政
治
，
卸
不
是
他
理
想
中
的
政
體
@
他
在
〈
論
述
V
一
襄
@
'
已
坦
白
的
主
張
，
關
於
謹
慎
與
恆

心
，
人
民
有
優
勢
，
而
且
，
「
比
君
主
更
精
明
，
更
穩
健
，
以
及
宿
更
佳
的
判
斷
。
」
@
自
由
的
共
和
國
，
亦

即
馬
基
亞
維
利
用
羅
馬
共
和
國
為
模
式
來
構
想
的
，
是
比
專
制
的
君
主
政
體
還
優
越
。
如
果
維
持
了
憲
法
，
而

且
，
人
民
也
享
有
某
種
的
支
配
力
;
那
麼
，
這
個
國
家
，
就
會
比
異
教
的
與
專
制
君
主
的
統
治
，
還
要
種
定
。

接
馬
其
一
直
維
別
說
，
一
般
的
善
，
亦
即
繫
賴
權
勢
與
統
治
權
的
增
加
，
以
及
對
人
民
若
干
的
自
由
的
保
護
@
'

公
認
為
僅
存
在
共
和
政
體
;
專
制
的
君
主
，
通
常
只
尊
重
他
私
人
若
干
的
利
益
。
@

馬
基
亞
維
剩
的
政
體
理
論
，
或
許
宿
幾A
M拼
湊
之
嫌
，
以
及
無
法
教
人
滿
意
的
特
性
;
也
就
是
，
它
確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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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結
合
對
自
由
共
和
政
體
的
仰
慕
，
以
及
一
種
君
主
專
制
的
學
諦
。
不
過
，
若
干
的
原
則
，
部
是
清
楚
的
。
一

個
曾
經
處
在
秩
序
井
然
期
的
國
家
，
除
非
是
一
個
共
和
政
體
，
否
則
，
幾
乎
就
不
是
健
全
的
與
穩
定
的
。
還
是

一
種
理
想
;
不
過
，
為
了
應
該
締
建
一
個
秩
序
井
然
的
國
家
，
或
者
為
了
應
該
改
造
一
個
法
紀
紊
亂
的
國
家
，

實
際
上
，
就
需
要
有
一
個
君
主
制
的
立
法
者
。
對
於
這
種
必
需
性
，
另
一
個
理
由
是
:
需
要
過
制
貴
族
的
權
勢

;
正
在
思
索
義
大
利
政
治
前
途
的
馬
基
亞
維
利
，
尤
其
厭
惡
這
些
貴
族
。
他
們
遊
手
好
閒
，
而
且
生
活
腐
敗
;

他
們
始
終
是
文
職
政
府
與
秩
序
的
敵
人
。
@
他
們
維
持
若
干
隊
的
外
籍
傭
兵
，
而
且
禍
害
國
家
。
馬
基
亞
維
利

也
期
盼
有
一
個
君
主
，
應
該
來
解
放
並
立
統
一
義
大
利
;
亦
即
應
該
「
醫
治
她
的
創
傷
，
並
旱
，
制
正
對
隆
巴

爾
弟
(
戶
。B
E

注
明
)
的
破
壞
與
掠
奪
，
以
及
向
拿
不
勒
斯
與
杜
斯
坎
尼
(
斗
g
n
m
D
U
G主
圓
的
訛
許
和
徵
稅

。
」
@
在
他
的
眼
裹
，
教
廷
雖
然
沒
有
足
夠
力
量
，
來
支
配
整
個
義
大
利
，
但
是
，
它
卸
強
得
足
以
阻
正
其
他

權
勢
還
麼
作
;
因
此
，
便
應
該
為
義
大
利
劃
分
成
若
干
的
公
國
負
責
。
結
果
，
弱
國
與
分
裂
園
，
都
成
為
野
蠻

民
族
，
以
及
任
何
企
圖
侵
佔
它
的
人
的
掠
食
品
。
@

如
同
歷
史
學
家
們
的
評
述
，
馬
基
亞
維
刺
在
強
調
國
家
是
一
個
藉
權
力
政
治
與
一
種
帝
國
主
義
政
策
，
來

維
持
它
的
拘
束
力
與
統
一
的
主
權
體
上
，
曾
顯
示
他
的
「
現
代
性
」
。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
他
們
曾
預
←
歐
洲
歷
史

發
展
的
過
程
。
另
一
方
面
，
他
並
未
完
成
任
何
系
統
化
的
政
治
理
論
;
他
也
沒
有
真
正
必
要
這
麼
作
。
他
對
當

代
義
大
利
的
前
途
，
強
烈
感
到
興
趣
;
他
是
一
個
熱
烈
的
愛
國
主
義
者
。
而
且
，
他
的
作
品
，
完
全
受
到
這
項

興
趣
的
浸
染
;
它
們
並
木
是
一
個
孤
立
的
哲
學
家
的
作
品
。
在
一
種
狹
牢
的
意
義
上
，
他
也
高
估
政
治
在
歷
史

發
展
上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而
且
，
他
並
未
辨
識
宗
教
的
與
社
會
的
其
它
因
素
的
重
要
性
。
當
然
，
他
主
要
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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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君
主
作
超
道
德
的
進
昔
日
，
亦
即
以
他
的
「
馬
基
亞
維
利
主
羲
」
而
享
譽
盛
名
。
不
過
，
可
能
有
少
許
的
疑
惑

是•• 

他
訂
定
的
經
綸
原
則
，
卸
經
常
|
|
即
使
會
吽
人
遺
憾

i
i

是
統
治
者
與
政
治
家
心
中
若
干
實
際
運
作
的

原
則
。
可
是
，
歷
史
的
發
展
，
卸
未
受
在
政
治
舞
台
上
擁
佔
灰
光
燈
者
的
意
圖
與
行
為
完
全
的
限
制
。
馬
基
直

維
剩
飯
聰
明
，
又
有
才
氣
;
不
過
，
卸
幾
乎
無
法
稱
他
是
一
個
見
地
深
遼
的
政
治
哲
學
家
。

另
一
方
面
，
人
必
須
記
住
的
是

•• 

馬
基
亞
維
和
關
心
他
目
睹
的
實
際
政
治
的
生
活
，
以
及
關
心
實
際
完
成

的
事
物
，
而
不
關
心
從
道
德
觀
點
君
來
應
該
要
完
成
的
事
。
伯
明
白
否
認
有
描
述
理
想
國
家
任
何
的
意
間
@
;

而
且
，
他
也
評
論
，
如
果
一
個
人
在
政
治
生
活
襄
，
以
遵
從
若
干
最
高
的
道
德
原
則
一
致
行
動
;
那
麼
，
他
大

概
就
會
趨
向
城
亡
。
而
且
，
如
果
他
是
一
個
統
治
者
，
那
麼
，
他
就
無
法
保
護
國
家
的
安
全
與
一
幅
祉
。
他
在
八

論
述
V
第
一
書
的
前
言
裹
，
已
提
到
他
的
新
「
芳
法
」
;
他
聲
稱
，
至
今
，
人
們
還
未
採
行
這
種
芳
法
。
他
的

芳
法
，
是
一
種
歷
史
歸
納
法
。
他
從
排
比
的
被
視
古
代
史
與
近
代
史
上
若
平
的
因
果
系
列
，
當
然
，
也
容
許
若

干
負
面
的
事
例
，
想
用
一
種
普
遍
化
的
形
式
，
來
建
立
某
些
實
際
的
規
則
。
歷
史
如
果
達
到
了
某
一
種
目
的
，

便
會
指
明
，
某
一
種
行
為
方
針
，
將
會
、
或
者
不
會
導
使
那
種
目
的
的
實
現
。
因
此
，
他
直
接
關
心
若
干
政
治

的
技
街
;
不
過
，
他
的
見
解
，
卸
蘊
涵
某
一
種
歷
史
哲
學
。
例
如
，
它
涵
示
，
歷
史
會
重
演
;
而
且
，
歷
史
是

有
下
述
的
一
種
性
質
，
亦
即
能
夠
為
歸
納
法
提
供
一
種
基
礎
。
當
然
，
馬
基
亞
維
利
的
古
法
，
不
完
全
是
新
的

。
例
如
，
亞
旦
斯
多
德
當
然
是
把
他
若
干
的
政
治
觀
念
，
奠
定
在
對
若
干
實
際
制
度
的
檢
視
上
;
而
且
，
他
不

僅
考
慮
到
國
家
毀
載
的
若
干
芳
式
，
而
且
，
也
顧
及
到
統
治
者
如
果
要
大
有
成
就
，
他
就
應
該
佯
裝
擁
有
若
干

龔
德
@
.
不
過
，
亞
旦
斯
多
德
卸
比
馬
基
亞
維
剃
，
更
關
心
抽
象
理
論
。
他
基
本
上
，
也
對
若
干
為
道
德
與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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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教
育
安
排
的
政
治
組
織
感
興
趣
;
其
實
，
馬
基
亞
維
利
是
對
共
體
政
治
生
活
的
實
際
性
質
與
過
程
，
比
較
感

興
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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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圍
的
上
院
議
長
多

瑪
斯
﹒
摩
爾
公
爵
(
的
同
﹒

多瑪斯﹒摩爾 (Thomas More) 像

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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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忠
、
言
。
門
。
，
一
四

七
八
i

一
五
三
五
年
)

是
一
個
形
態
非
常
不
同
的

思
想
家
;
他
由
於
拒
絕
承

認
亨
利
八
世
(
因
g
a

昌
)
是
英
國
教
會
的
最
高

元
首
，
而
遭
受
後
者
斬
首

的
命
運
。
他
在
他
的
八
論

新
烏
托
邦
政
體
最
好
的
共

和
國
〉
(
口
。
。
H
H
Z
B
。

峙
。
戶
可
口
σ
}門n
o
o

m
丹ω
丹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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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m
o
c
m
g

〈
m
H
古
Z
E
E

名
言
，
一
五
一
六
年
)
里
，
在
柏
拉
圖
八
理
想
國
〉
的
影
響
下
，
曾
寫
說
:
有
一

種
描
述
烏
托
邦
島
上
一
種
理
想
國
家
的
哲
學
小
說
。
它
是
一
種
引
人
好
奇
的
作
品
，
結
合
了
對
當
代
社
會
與
經

濟
條
件
所
作
一
種
尖
銳
的
批
判
，
以
及
簡
單
道
德
生
活
的
一
種
理
想
化
;
這
種
作
品
，
幾
乎
無
法
調
和
比
較
俗

化
的
時
代
精
神
。
摩
爾
對
〈
論
君
主
〉
並
不
熟
悉
;
不
過
，
他
的
著
作
，
多
少
是
衝
著
馬
基
亞
維
利
作
品
真
已

表
現
的
經
綸
觀
念
。
它
也
反
對
漸
增
的
商
業
剝
削
的
精
神
。
在
這
些
方
面
，
它
是
一
固
定
「
保
守
的
」
著
作
。
另

一
方
面
，
摩
爾
也
顯
示
現
代
社
會
主
義
發
展
上
所
重
現
的
某
些
觀
念
。

摩
爾
在
他
的
八
烏
托
邦
〉

(
C
Z
Z
S
第
一
書
里
，
批
評
藉
財
富
與
追
求
財
富
地
方
官
員
的
圈
享
土
地
，

而
破
壞
古
老
農
業
體
系
。
人
們
欲
求
利
益
與
財
富
，
為
了
能
夠
大
規
模
飼
養
羊
畫
，
在
國
外
市
場
出
售
牠
們
的

毛
織
品
，
使
導
使
耕
地
變
成
了
牧
場
。
這
一
切
的
貪
求
財
利
，
以
及
財
富
聚
集
少
數
人
手
中
，
已
導
使
一
種
設

剝
削
的
與
貧
窮
階
級
的
興
起
。
因
此
，
為
了
使
這
種
階
級
繼
續
充
分
的
順
服
，
便
對
竊
盜
，
訂
下
若
干
嚴
重
與

可
怕
的
刑
罰
。
不
過
，
加
重
嚴
酷
的
刑
法
，
是
沒
有
用
的
。
提
供
窮
人
謀
生
的
工
兵
，
應
該
是
最
好
的
;
因
為

，
趨
使
這
些
人
犯
罪
的
，
正
好
是
有
需
求
的
嚴
故
。
然
而
，
政
府
卸
毫
無
作
為
;
它
只
忙
碌
從
事
外
交
與
征
戰

。
戰
爭
必
迫
使
強
行
徵
稅
;
而
且
戰
爭
一
旦
結
束
，
武
士
都
被
投
入
一
個
已
經
無
法
自
我
維
持
的
社
室
里
。
於

是
，
權
勢
政
治
便
加
重
經
濟
與
社
會
的
惡
行
。

摩
爾
比
較
一
個
貪
得
無
厭
的
社
會
後
，
便
提
出
一
個
農
業
社
會
;
家
族
在
這
個
社
會
裹
，
是
一
個
單
位
。

廢
除
了
私
人
財
產
，
而
且
，
也
不
再
用
金
錢
作
一
種
交
易
的
工
呆
。
不
過
，
摩
爾
並
未
把
他
的
烏
托
邦
，
描
寫

成
一
個
無
教
化
的
下
層
階
級
的
共
和
國
。
大
眾
已
保
有
了
謀
生
的
工
兵
，
而
且
，
為
使
市
民
或
許
有
文
化
追
求

第二十章.4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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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閒
遐
，
便
把
工
作
時
數
，
削
減
為
一
天
六
小
時
。
由
於
同
樣
理
由
，
一
個
奴
隸
階
級
，
就
要
處
理
較
困
苦
與

較
煩
瑣
的
工
作
;
這
些
奴
隸
，
部
分
是
由
，
有
罪
貴
的
犯
人
，
部
分
是
戰
俘
組
成
的
。

有
時
候
，
攘
說
，
摩
爾
是
第
一
個
宣
告
宗
教
容
忍
理
念
的
人
物
。
然
而
，
必
須
記
住
的
是
，
他
在
設
計
他

的
烏
托
邦
時
，
卸
轉
離
了
對
基
督
宗
教
的
啟
示
的
注
意
，
而
抵
面
對
自
然
宗
教
。
大
概
，
他
已
容
忍
若
干
迴
異

的
觀
點
與
信
仰
，
而
且
，
也
避
開
神
學
的
爭
聞
;
不
過
，
曾
否
認
神
的
存
在
與
神
的
眷
祐
'
以
及
來
生
靈
魂
的

不
朽
與
賞
罰
的
人
，
都
應
該
剝
奪
掌
有
任
何
公
家
職
務
遍
任
的
資
格
，
以
及
打
入
比
眾
人
還
差
的
待
遇
。
不
管

一
個
人
個
人
會
怎
接
恕
，
自
然
宗
教
與
自
然
道
德
的
真
理
，
或
許
不
能
稱
它
們
為
都
有
問
題
;
因
為
，
國
家
與

社
會
的
健
全
，
端
賴
接
納
它
們
。
可
能
有
少
許
的
疑
問
是

•• 

摩
爾
應
該
巴
膽
顫
心
驚
的
注
親
「
宗
教
戰
學
」
;

不
過
，
他
當
然
不
是
下
述
這
類
型
的
人

•. 

主
張
一
個
人
相
信
什
麼
，
是
一
個
微
不
足
道
的
問
題
。

摩
爾
完
全
不
喜
歡
使
道
德
脫
離
政
治
，
而
且
他
很
尖
銳
的
評
到
政
治
家
;
這
些
人
在
他
們
正
追
逐
自
己
的

利
益
時
，
每
吽
嚷
公
眾
的
善
。
在
他
的
觀
念
裹
，
例
如
，
有
關
犯
罪
的
法
條
，
有
些
一
是
極
端
敏
感
的
;
而
且
，

論
到
他
對
大
眾
安
全
，
以
及
合
理
容
忍
的
理
念
，
他
也
遠
超
過
他
當
代
人
。
不
過
，
儘
管
他
的
政
治
理
念
，
在

許
多
芳
面
都
很
發
人
深
省
，
並
且
又
兵
實
踐
性
;
但
是
，
在
其
它
某
些
古
面
，
卸
可
以
把
它
當
成
過
去
彼
此
分

工
的
社
會
的
一
種
理
想
化
。
他
曾
反
對
的
若
干
權
勢
與
傾
向
，
在
它
們
的
發
展
上
，
並
未
受
任
何
烏
托
邦
的
制

丘
。
這
個
偉
大
的
基
督
徒
人
文
主
義
者
，
曾
站
在
一
種
行
將
出
發
的
資
本
主
義
發
展
的
鬥
檻
上
。
然
而
，
在
適

當
的
時
刻
，
他
的
某
些
理
念
無
論
如
何
總
會
實
現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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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爾
在
英
國
的
「
宗
教
改
革
」
早
已
具
有
一
種
明
確
形
式
以
前
，
便
去
世
了
。
在
理
直
﹒
胡
克
爾
(
一
五

主
三
|
一
六

0
0
年
)
著
述
的
八
教
會
政
體
法
〉
(
斗
Z
F
n
d
『
ω

丘
早
已

g
E
丘
戶
口
且
可
。-
x
u
G裹
，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問
題
，
已
表
現
在
「
宗
教
改
革
」
以
後
，
英
國
若
干
宗
教
條
件
所
指
示
的
形
式
上
。
會
影
響
約
翰
﹒

洛
克
的
胡
克
爾
的
作
品
，
是
為
駁
斥
清
教
徒
攻
擊
英
國
既
成
的
教
會
而
寫
的
;
不
過
，
它
的
範
域
，
卸
遠
比
當

時
一
般
的
論
爭
之
作
，
還
要
廣
泛
。
作
者
最
先
處
理
一
般
的
法
律
，
而
且
，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
他
也
墨
守
中
世

紀
，
特
別
是
多
瑪
斯
的
法
律
觀
。
他
區
分
了
永
恆
法
，
亦
即
「
這
種
秩
序
，
是
神
自
己
在
所
有
世
代
以
前
，
為

自
己
用
來
成
就
萬
事
而
設
定
的
」
@
'
以
及
自
然
法
e

因
此
，
他
繼
續
區
分
在
非
自
由
的
當
事
者
身
上
運
行
的

自
然
法
|
|
他
稱
之
為

.• 

「
自
然
當
事
者
」
!
l
l

，
以
及
人
以
理
性
察
覺
的
，
而
且
是
人
自
由
遵
守
的
自
然
法

。
@
「
世
上
自
主
行
為
者
的
規
則
，
理
性
是
有
關
他
們
將
要
做
的
辜
的
善
性
，
而
提
出
的
判
決
。
」
@
理
性
若

干
主
要
的
原
則
，
本
身
是
明
顯
的
」
@
;
也
就
是
說
，
有
某
些
普
遍
的
道
德
原
則
。
它
們
具
有
的
義
務
特
性
，

是
直
接
明
顯
的
，
以
及
清
楚
的
。
這
一
種
符
徵
'
是
人
類
的
普
遍
贊
同
。
「
人
普
遍
的
與
永
植
的
呼
聲
，
如
同

是
神
自
身
的
判
決
。
因
為
，
全
人
類
自
始
至
終
學
習
到
的
事
物
，
『
自
然
』
本
身
必
定
已
有
教
示
;
而
且
，
神

作
為
「
自
然
」
的
作
者
，
她
的
聲
音
，
不
過
就
是
她
的
工
具
罷
了
。
」
@
從
理
性
也
演
繹
出
其
它
比
較
特
殊

的
原
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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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評
定
;
@
不
過
，
當
人
在
社
會
襄
團
結
，
而
且
形
成
一
種
政
府
時
，
人
的
制
定
法
會
出
現
。
由
於
下
述
的
事

實
，
亦
即
我
們
是
個
人
，
而
不
是
自
滿
自
足
的
;
所
以
，
「
我
們
自
然
會
受
誘
導
，
去
請
求
與
別
人
交
通
，
以

及
作
伙
伴
。
」
@
不
過
，
社
會
若
沒
有
政
府
，
便
無
法
存
在
;
而
且
，
沒
有
法
律
的
政
府
，
也
無
法
運
作
;
「

有
一
種
特
別
法
，
是
不
同
於
已
揭
示
的
法
律
。
」
@
胡
克
爾
教
導
，
有
兩
種
社
會
的
根
基

•. 

人
想
在
社
會
襄
生

活
的
自
然
傾
向
，
以
及
三
種
受
公
然
、
或
私
下
贊
同
的
秩
序
，
它
觸
及
他
們
共
同
生
活
裹
的
聯
合
芳
式
。
後

者
，
是
我
們
指
稱
的
一
種
公
共
福
利
法
，
亦
即
大
家
支
持
的
一
個
政
治
體
的
真
正
靈
魂
;
法
律
已
甦
活
各
部
份

，
並
且
以
共
同
善
所
要
求
的
這
類
行
為
，
來
開
始
運
作
。
」
@

因
此
，
平
民
政
府
的
建
立
，
繫
賴
於
贊
同
，
「
沒
有
這
種
贊
同
，
便
沒
有
理
由
說
，
一
個
人
應
該
要
做
一

個
統
治
者
，
或
者
去
論
斷
別
人
。
」
@
政
府
是
必
要
的
;
不
過
，
「
自
然
」
卸
未
決
定
政
府
的
種
類
，
或
法
律

的
精
密
性
，
條
件
是
﹒
已
制
定
的
若
干
法
律
，
都
是
為
了
公
眾
的
善
，
以
及
符
合
自
然
法
。
如
果
統
抬
者
設
有

從
神
得
到
明
確
的
權
柄
，
或
者
起
初
沒
有
從
被
統
治
者
的
贊
同
得
到
權
柄
，
而
厲
行
法
律
，
他
就
是
一
個
暴
君

。
「
因
此
，
它
們
不
是
法
律
，
亦
即
大
眾
的
認
可
並
未
制
定
這
些
法
律
」
'
至
少
，
它
們
要
通
過
「
國
會
、
公

會
，
以
及
類
似
的
會
議
」
。
@
於
是
，
在
整
個
畫
眾
完
全
未
參
與
組
織
法
律
的
情
形
下
，
怎
接
才
能
夠
迫
使
他

們
去
敬
重
法
律
呢
?
理
由
是

•• 

「
合
作
是
無
立
境
的
;
因
此
，
我
們
都
活
在
我
們
的
先
驅
者
當
中
，
而
且
，
他

們
在
他
們
的
繼
承
者
當
中
，
依
然
也
都
活
蓋
。
」
@

最
後
，
有
許
多
「
法
律
關
涉
超
自
然
的
責
任
」
'
@
那
是
「
神
本
身
超
自
然
啟
示
的
法
律
」
。
@
因
此
，

胡
克
繭
的
一
般
法
律
理
論
，
已
追
隨
多
瑪
斯
的
理
論
;
亦
即
共
者
相
同
的
辦
學
背
景
，
或
者
毋
寧
說
，
它
的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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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
也
要
參
照
它
的
神
意
基
礎
l
|

神
。
他
在
他
政
治
社
會
起
源
的
理
論
裹
，
也
沒
有
特
別
添
加
新
的
事
物
。

他
引
介
了
契
約
、
或
同
意
觀
念
;
不
過
，
他
卸
未
把
國
家
描
述
成
一
種
純
人
為
的
建
築
;
相
反
的
，
他
明
白
講

到
人
自
然
傾
向
於
社
會
的
組
織
;
而
且
，
他
也
未
用
一
種
救
治
放
縱
的
利
己
主
義
的
對
策
，
來
解
釋
國
家
與
政

府
。

政治哲學

當
胡
克
爾
處
理
教
會
的
問
題
時
，
他
便
區
分
信
仰
的
真
理
與
教
會
政
體
;
還
是
三
種
明
顯
的
行
動
問
題

」
。
@
他
嘗
試
展
述
的
與
衛
護
的
論
點
是

.• 

英
國
教
會
的
教
會
法
，
絕
未
抵
觸
基
督
宗
教
、
或
理
性
。
因
此
，

英
國
人
都
應
該
要
遵
守
;
因
為
，
英
國
人
是
基
督
徒
，
而
且
，
他
們
既
是
基
督
徒
，
就
屬
於
英
國
教
會
。
這
種

偎
設
是•• 

教
會
與
國
家
不
是
不
同
的
社
會
;
至
少
，
當
國
家
是
基
督
教
國
時
，
也
不
是
。
當
然
，
胡
克
爾
並
未

否
認
，
天
主
教
徒
與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
都
是
基
督
徒
;
不
過
，
他
均
以
一
種
相
當
天
真
的
方
式
，
偎
定

•• 

整
個

基
督
教
的
信
仰
，
不
需
要
普
遍
化
的
制
度
。
他
也
假
定
，
教
會
政
體
多
少
是
一
種
可
有
可
無
的
事
;
由
於
若
干

不
同
的
理
由
，
這
一
種
見
解
，
都
不
會
使
天
主
教
徒
與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中
意
。

胡
克
爾
主
要
是
因
為
他
繼
承
中
世
紀
理
論
，
以
及
對
法
律
作
了
若
干
區
分
，
才
引
人
囑
目
。
他
在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裹
，
顯
然
，
並
不
是
君
主
神
權
，
或
君
主
專
利
論
的
擁
護
者
。
另
一
芳
面
，
他
也
不
會
為
了
對
反
鈑
君

主
辯
護
，
而
提
出
他
的
贊
同
、
或
契
約
理
論
。
即
使
他
認
為
，
反
叛
是
有
充
分
的
理
由
;
但
是
，
他
幾
乎
不
會

在
下
述
的
一
本
書
，
亦
即
指
出
所
有
善
良
的
英
國
人
，
應
該
服
從
國
家
教
會
的
書
中
已
出
現
的
一
種
論
點
賣
力

。
這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有
人
記
得
他
那
時
代
流
行
的
宗
教
論
爭
的
氣
氛
;
那
麼
，
在
結
論
裹
，
他
或
許
就
會
評

述•. 

胡
克
爾
泰
半
是
用
令
人
注
目
的
緩
和
語
氣
在
寫
作
。
他
本
質
上
，
是
一
個
「
中
庸
派
」
(
〈
缸
呂
立
言
)

第二+章.475. 



.476. 

人
士
，
而
不
是
狂
信
者
。

五

第三卷

設
旦
(
一
五
三
O
l
九
六
)
早
在
杜
魯
斯
(
吋
g
z
g

。
)
大
學
研
習
法
律
，
已
銀
而
不
捨
想
在
他
的
八

簡
易
理
解
歷
史
的
芳
法

V
(
Z
Z
E
E
ω
且
對
立

Z
S
E

叩
門R
E
E
B
g
m
旦
旦
。
B
F
E
8
)

裹
，
緊
密

結
合
普
遍
法
的
研
究
與
歷
史
的
研
究
。
他
把
歷
史
卦
成
三
種
型
態
以
後
，
便
說
:
「
我
們
暫
且
把
神
性
委
交
給

神
學
家
，
把
自
然
委
交
給
哲
學
家
吧
，
我
們
倒
要
長
期
專
心
一
意
注
靚
人
的
行
為
，
以
及
支
配
行
為
的
若
干
規

則
。
」
@
他
主
要
的
興
趣
，
已
在
他
的
〈
獻
身
〉
(
u
a
戶
口
丘
吉
口
)
下
述
的
語
句
襄
闡
示
了
。
「
的
確
，
普
遍

法
最
好
的
一
部
份
，
已
藏
在
歷
史
里
;
而
且
，
為
了
對
法
令
，
亦
即
人
民
的
慣
例
，
以
及
所
有
國
家
的
起
源
、

成
長
、
形
勢
、
變
具
與
沒
落
作
最
佳
的
評
價
，
所
有
最
具
份
量
與
重
要
性
的
事
物
，
都
是
從
它
獲
得
的
。
這
本

〈
芳
法
V
的
主
要
題
材
，
便
繫
頓
這
些
事
實
;
因
為
，
關
於
國
家
的
政
體
形
式
，
沒
有
一
種
歷
史
的
報
酬
，
會

比
通
常
所
蒐
集
的
還
要
聾
富
。
」
這
本
八
芳
法
V
，
以
它
對
歷
史
作
自
然
主
義
的
詮
釋
，
有
濃
烈
的
顯
著
傾
向

，
而
引
人
囑
區
。
例
如
，
他
論
述
了
地
理
情
境
，
對
人
生
理
結
構
的
若
干
影
響
，
而
且
對
人
的
各
種
習
慣
，
也

是
一
樣
。
「
我
們
將
對
性
在
北
部
與
南
部
的
人
，
然
後
，
對
住
在
東
部
與
西
部
的
人
的
本
性
作
解
釋
。
」
@
這

種
觀
念
，
隨
後
，
又
在
孟
德
斯
鳩
(
宮
。
E
g
g
z
g
)
這
類
哲
學
家
的
著
作
襄
出
現
。
披
旦
也
推
演
一
種
國
家

興
衰
的
循
環
理
論
。
不
過
，
波
旦
的
主
要
重
點
，
部
繫
顧
他
對
主
權
的
解
析
。
早
先
，
他
在
〈
+
刀
法
V
的
第
六

草
晨
，
使
作
了
記
載
，
他
在
〈
論
共
和
國
的
六
書V
(
ω
Z
Z
〈
B
m

【H
O
E

忍
℃
巳E
E
S

，
一
五
七
六
年
)

百詳哲學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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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
，
更
以
較
長
的
篇
幅
來
作
論
述
。
@

自
然
的
社
會
單
位
，
亦
即
國
家
的
肇
生
所
在
，
就
是
家
族
。
波
旦
不
僅
把
父
、
母
與
子
女
，
而
且
，
也
把

奴
僕
包
涵
在
家
族
襄
。
換
句
話
說
，
他
擁
有
羅
馬
人
的
家
族
概
念
;
這
家
族
具
有
隸
屬
「
家
主
」

(
3
伸
向

E
S
E
S
)

的
權
能
。
國
家
是
一
個
次
級
的
、
或
派
生
的
社
會
。
意
閉
，
它
是
「
一
種
帶
有
獨
立
自
主
的
權

擋
，
由
幾
個
家
族
，
以
及
他
們
共
同
的
財
產
組
成
有
法
紀
的
政
體
」
;
不
過
，
它
卸
是
一
種
不
同
類
的
社
會
。

財
產
權
，
是
家
族
的
一
種
不
可
侵
犯
的
權
利
，
木
過
，
它
卸
木
是
統
治
者
、
或
國
家
，
也
就
是
說
，
公
認
是
統

治
者
的
國
家
的
一
種
權
利
。
統
治
者
擁
有
主
權
;
不
過
，
主
權
卸
和
所
有
權
不
是
同
一
件
東
西
。
因
此
，
明
顯

的
是•• 

對
波
旦
來
說
，
如
同
他
在
〈
芳
法
V
里
說
的
@
'
「
國
家
只
不
過
是
一
輩
屈
從
同
一
種
統
治
的
家
族
、

或
宗
族
團
體
。
」
從
這
種
定
義
，
便
導
致

•• 

「
拉
古
沙
(
同
品
已8
)

、
或
日
內
瓦
，
應
該
稱
作
是
一
個
國
家

」
;
在
它
的
城
牆
裹
，
幾
乎
已
包
抽
了
它
的
規
則
。
而
且
「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說
的
，
卸
是
荒
謬
的
，
亦
即
工
人

畫
人
，
像
巴
比
倫
，
便
是
一
個
種
族
，
而
不
是
一
個
國
家
。
」
@
清
楚
的
是
，
對
波
旦
來
說
:
主
權
實
質
上
，

是
不
同
於
一
個
家
族
一
兀
首
的
權
能
;
而
且
，
一
個
國
家
若
沒
有
主
權
，
就
不
能
夠
存
在
。
主
權
已
界
定
成

•• 

「

不
受
法
律
限
制
下
，
統
理
全
民
與
屬
國
人
民
的
最
高
權
勢
。
」
@
它
包
滴
設
立
長
官
，
以
及
明
訂
他
們
職
務
的

權
力
;
立
法
與
廢
法
的
權
力
;
啟
動
戰
爭
與
謀
和
的
權
力
;
接
受
訴
余
的
權
利
，
以
及
掌
理
生
死
的
權
力
。
不

過
，
儘
管
清
楚
的
是
，
主
權
不
同
於
一
個
家
族
元
首
的
權
力
;
但
是
，
下
述
均
不
完
全
清
楚•. 

主
權
如
何
存
在

呢
?
亦
即
最
後
給
于
君
主
行
使
主
權
的
權
刺
是
什
麼
呢
?
以
及
人
民
服
服
義
務
的
基
礎
，
文
是
什
麼
呢
?
波
旦

顯
然
已
認
為•• 

大
多
數
的
國
家
，
是
靠
力
量
的
行
使
才
存
在
;
不
過
，
他
卸
不
會
思
考
，
亦
即
力
量
為
自
己
辯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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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
或
者
擁
有
自
然
能
力
，
事
實
上
公
℃
S
E

丘
。
)
，
便
把
主
權
授
于
它
的
擁
右
者
。
然
而
，
什
麼
東
西
授

于
立
法
的
主
權
，
卸
一
直
曖
昧
不
清
。

主
權
是
不
能
讓
渡
的
，
而
且
也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當
然
，
若
干
執
行
的
功
能
與
權
勢
，
是
可
以
委
派
的
;

不
過
，
主
權
本
身
，
亦
即
擁
有
最
高
權
勢
，
均
是
不
能
分
配
的
。
君
主
不
受
法
律
的
限
制
，
而
且
只
要
他
仍
然

是
君
主
，
他
就
不
能
夠
靠
法
律
來
限
制
他
的
主
權
;
因
為
，
法
律
是
君
主
所
創
立
。
當
然
，
這
並
不
表
示
，
君

主
有
權
輕
視
神
的
權
柄
、
或
自
然
法
;
例
如
，
他
就
不
能
夠
奪
取
眾
家
族
的
所
有
權
。
被
旦
堅
決
主
張
天
賦
的

財
產
權
，
而
且
在
他
的
筆
干
，
他
也
尖
銳
批
判
柏
拉
圖
與
摩
爾
的
共
產
主
義
理
論
。
不
過
，
君
主
卸
是
法
律
的

至
高
泉
源
，
而
且
，
也
能
對
立
法
作
最
後
的
與
完
全
的
控
制
。

這
種
主
權
理
論
，
一
定
給
人
這
種
印
象

.• 

尤
其
，
如
果
有
人
講
到
像
「
他
」
那
樣
的
君
主
，
那
麼
，
被
且

便
只
相
信
王
室
的
專
制
主
義
。
不
過
，
儘
管
他
當
然
希
望
強
化
法
國
君
主
的
地
位
|
|
因
為
，
他
覺
得
，
還
在

若
干
歷
史
情
境
里
，
是
必
要
的
|
|
，
但
是
，
他
的
主
權
理
論
，
本
身
卸
無
關
於
君
主
專
制
主
義
。
例
如
，
一

種
會
議
，
能
夠
做
為
主
權
的
所
在
。
政
體
的
若
干
形
式
，
在
不
同
的
國
家
裹
，
或
許
是
不
同
的
;
不
過
，
主
權

的
性
質
，
在
所
有
的
國
家
l
|

如
果
它
們
都
是
秩
序
井
然
的
國
家i
i
'

卸
仍
然
一
樣
的
。
此
外
，
如
果
有
人

承
認
，
這
種
政
體
的
安
排
，
端
賴
君
主
的
意
志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主
權
繫
賴
君
主
來
決
定
，
那
麼
，
一
個
君

主
沒
有
理
由
不
廳
該
就
「
憲
法
的
」
規
定
，
分
派
他
許
多
的
權
力
與
支
配
力
，
因
為
，
它
不
必
然
導
致

•• 

因
為

一
個
國
家
，
碰
巧
擁
有
一
個
國
王
;
後
者
就
是
君
主
。
如
果
這
個
閻
王
真
是
依
賴
一
種
會
議
、
或
國
會
;
那
麼

，
在
嚴
格
的
意
義
上
，
就
不
能
吽
他
是
一
個
一
兀
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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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如
同
歷
史
學
家
已
指
出
的
，
波
且
絕
不
一
直
屬
融
一
致
。
他
的
意
圖
是
，
想
增
加
威
信
，
以
及
堅

持
主
張
法
國
君
主
的
最
高
權
勢
，
而
且
，
從
他
的
主
權
理
論
，
已
導
致

•. 

法
國
君
主
應
該
不
受
法
律
的
限
制
。

不
過
，
從
他
的
自
然
法
理
論
，
卸
導
致

•. 

或
許
有
若
干
的
個
案
，
亦
即
人
民
不
僅
在
違
背
君
主
頒
佈
的
一
種
法

律
上
是
合
理
的
，
而
且
在
道
德
上
也
應
該
這
麼
作
。
此
外
，
他
甚
至
還
說
，
徵
稅
如
同
己
干
預
財
產
，
需
要
所

有
權
的
認
可
;
可
是
，
依
據
主
權
理
論
，
後
者
的
存
在
卸
端
賴
君
主
。
再
者
，
他
會
承
認
某
種
「
最
高
權
力
法

」

(
r
m
g古
老
。
江
戶
)
，
或
對
國
王
的
權
力
，
有
若
干
憲
法
的
限
制
。
換
句
話
說
，
他
想
要
強
調
君
主
至
高
的

與
獨
立
自
主
的
權
力
，
卸
抵
觸
他
擁
護
憲
政
的
傾
向
，
並
且
，
導
使
他
有
若
干
矛
盾
的
立
場
。

技
旦
曾
強
調
對
歷
史
作
哲
學
的
研
究
;
而
且
，
當
然
，
他
為
了
理
解
歷
史
，
也
做
了
一
種
持
續
的
嘗
試
。

不
過
，
他
卸
未
完
全
擺
脫
他
當
代
的
若
干
偏
見
與
迷
信
。
儘
管
他
棄
絕
占
星
學
的
決
定
論
，
但
是
，
他
卸
依
然

相
信
天
體
對
人
類
事
務
的
影
響
;
而
且
，
他
也
耽
迷
有
關
數
字
，
以
及
數
字
和
政
體
與
國
家
若
干
關
係
的
思
維

上
。

第二十章

在
結
論
一
晨
，
有
人
或
許
會
提
到
，
技
旦
在
他
的
〈
七
段
談
話
V
(
忱
。
口
。g
z
s
v
o
Z
串
門
。E
O
門
。

ω
)

，
亦
即
一
本
對
話
錄
里
，
已
描
述
一
室
和
諧
共
處
，
而
宿
不
同
宗
教
信
仰
的
人
。
他
在
若
干
歷
史
事
件
中l
|

它
們
不
贊
同
不
同
宗
教
派
別
成
員
之
間
會
有
和
平
l
l
'

會
支
持
相
互
容
忍
的
原
則
。

.479. 

六
被
旦
對
國
家
的
起
源
與
基
礎
，
未
曾
提
出
很
清
楚
的
說
明
;
不
過
，
我
們
在
喀
爾
文
主
羲
者
作
家
直
都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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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
已
。
呂
口
g

〉
-
F
S
E
ω
'

一
五
五
七
i

一
六
三
八
年
)
的
哲
學
里
，
卸
找
到
一
種
有
關
契
約
理
論
清
楚
的

陳
述
。
接
亞
都
修
捕
的
看
法
，
一
種
契
約
，
便
處
在
人
們
每
一
種
交
際
、
或
社
萃
的
基
礎
上
。
他
區
分
了
各
樣

類
型
的
社
革.. 

家
庭
、
「
學
院
」
(
口
已
Z
M
H
E
E
)或
自
治
體
、
地
方
社
會
、
省
與
國
家
。
這
些
之
中
的
各
個

社
畫
，
都
對
應
於
人
的
一
種
本
性
的
需
要
。
不
過
，
任
何
明
確
社
會
的
基
礎
，
卸
倚
賴
一
種
協
定
、
或
契
約
;

藉
此
，
人
類
便
能
夠
就
若
干
特
殊
的
目
的
，
為
他
們
的
共
同
善
，
同
意
形
成
一
種
社
團
、
說
社
晝
。
在
這
芳
面

，
他
已
成
為
「
同
伴
」

(
a
B
E
E
戶
口
戶
)
，
為
享
有
一
種
共
同
善
，
而
生
活
在
一
起
。
例
如
，
家
族
，
便
對
應

於
人
心
的
一
種
本
性
的
需
要
;
不
過
，
任
何
明
確
家
族
的
基
礎
，
卸
端
賴
一
種
契
約
。
所
以
，
國
家
也
是
一
攘

的
。
不
過
，
一
種
社
畫
為
了
要
達
到
它
的
目
的
，
它
就
必
須
有
一
種
共
同
權
威
。
所
以
，
我
們
能
夠
區
辨
社
靈

與
行
政
權
威
之
間
的
一
種
附
屬
契
約
;
這
一
種
契
約
，
是
附
屬
任
何
一
黨
若
平
義
務
的
基
礎
。

有
一
種
更
重
要
的
論
點
，
必
須
指
出
。
如
同
各
種
社
軍
型
態
，
對
應
一
種
明
確
的
人
性
需
要
，
一
種
較
廣

大
的
、
或
較
寬
廣
的
社
墓
組
織
，
並
未
取
消
、
讀
廢
除
較
狹
小
的
社
畫
;
反
而
是
，
較
廣
大
的
社
畫
，
是
許
多

較
狹
小
社
靈
的
協
定
構
成
的
。
它
的
本
身
，
是
一
直
存
在
的
。
例
如
，
地
區
的
社
畫
，
並
末
消
除
構
成
它
的
若

干
家
族
、
或
自
治
體
;
它
的
存
在
，
卸
仰
賴
它
們
的
贊
同
，
而
且
它
的
目
的
，
卸
不
同
於
它
們
的
。
因
此
，
較

廣
大
的
社
軍
並
不
會
吞
沒
它
們
。
再
者
，
國
家
是
由
若
干
省
的
協
定
直
接
構
成
的
，
而
不
是
由
個
體
之
間
，
一

種
契
約
直
接
構
成
的
圈
，
而
且
，
這
也
不
會
使
若
干
省
，
成
為
多
餘
的
、
或
一
無
用
處
。
從
這
裹
，
在
邏
輯
上
，

便
導
衍
出
某
一
種
聯
盟
。
亞
都
修
斯
絕
未
把
國
家
，
君
成
是
繫
賴
一
種
契
約
;
藉
此
，
個
體
就
可
以
把
他
們
的

權
利
交
給
政
府
。
當
然
，
有
許
多
社
團
|
|
最
後
，
它
們
都
代
表
個
體
|
1

，
都
同
意
形
成
國
家
，
並
且
，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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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一
種
政
體
、
或
法
律
，
來
調
節
獲
取
國
家
為
此
而
形
成
的
共
同
目
的
、
或
共
同
善
。

木
過
，
如
果
國
家
是
許
多
社
團
、
或
社
畫
中
的
一
個
，
那
麼
，
它
特
出
的
與
特
別
的
標
記
，
卸
是
什
麼
呢

?
如
同
在
技
旦
的
政
治
理
論
裹
，
它
就
是
主
權

Q
S
E
巴
g
g

且
也
;
不
過
，
直
都
修
斯
不
像
技
旦
，
卸
指

明
，
主
權
始
終
必
然
的
，
而
且
不
可
讓
渡
地
依
賴
人
民
。
當
然
，
這
並
不
意
指
，
他
曾
注
意
人
民
的
直
接
統
治

;
權
力
靠
著
國
家
法
|
|
這
一
種
法
律
，
本
身
便
繫
賴
同
意
i
l
'

便
可
授
于
國
家
的
行
政
官
員
、
或
官
長
。

直
都
修
斯
曾
設
想
一
個
最
高
的
官
長
;
當
然
，
儘
管
不
是
必
要
的
，
但
是
，
他
卸
可
能
是
一
個
國
玉
，
而
且
，

也
是
「
監
督
官
」
，
即
應
該
監
督
人
民
去
遵
守
憲
法
。
不
過
，
這
種
理
論
，
卸
蘊
搞
對
一
般
主
權
清
楚
的
強
調

。
它
也
蘊
涵
反
抗
權
;
因
為
，
統
治
者
的
權
力
，
端
靠
一
種
契
約
。
而
且
，
如
果
他
不
見
於
他
的
職
責
、
或
違

背
契
約
，
那
麼
，
權
力
便
要
轉
交
給
人
民
。
當
這
件
事
發
生
時
，
人
民
或
許
就
能
夠
任
命
另
一
個
統
治
者
;
可

是
，
這
封
要
用
一
種
憲
政
芳
式
來
完
成
。

當
然
，
亞
都
修
斯
曾
假
設
若
干
契
約
的
神
聖
性
，
亦
即
依
賴
自
然
法
;
而
且
，
他
也
認
為
，
在
一
種
傳
統

作
風
下
，
自
然
法
本
身
便
依
賴
神
的
權
威
。
己
重
新
檢
親
自
然
法
觀
念
的
，
乃
是
格
格
底
烏
斯
(
的
門
丘
吉
ω
)

，
而
不
是
亞
都
修
斯
。
不
過
，
亞
都
修
斯
的
政
治
理
論
，
卸
因
它
強
調
一
般
的
主
權
，
以
及
利
用
契
約
觀
念
，

而
引
人
囑
目
。
他
身
為
一
個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
會
堅
決
主
張
反
抗
統
治
者
的
權
利
;
不
過
，
必
須
附
帶
說
明
的

是
，
他
並
沒
宿
宗
教
自
由
的
觀
念
;
同
時
也
不
認
為
國
家
應
該
是
正
式
地
與
宗
教
的
形
式
保
持
距
離
。
這
一
種

觀
念
對
於
天
主
教
徒
，
與
對
於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都
是
不
易
接
受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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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洛
底
烏
斯
(
自
己
悅
。D
S
Z
S

或•• 

間
已
m

兮
的
『

g
p

一
五
八
三l

一
六
四
五
年
)
的
主
要
作
品
，

是
他
那
部
有
名
的
八
論
戰
爭
與
和
平
法
V
(
口
O
Z
Z
Z
E
S

℃
R
F

二
〈
二
五
年
)
。
他
在
這
部
作
品

的
「
前
言
」
(
官
旦
品
。
B
g
ω
)
里
@
'
已
把
卡
爾
尼
底
斯
(
們
也
門
口
g
m
Z
ω
)形
容
有
下
述
的
主
張.. 

並
沒
有

一
種
普
遍
義
務
的
自
然
法
這
樣
的
事
物
;
「
因
為
，
大
自
然
已
把
所
有
受
造
物
，
亦
即
人
類
與
動
物
，
邁
向
有

利
於
他
們
本
身
的
若
干
目
的
。
」
各
人
都
尋
求
他
自
己
的
利
益
，
權
宜
的
考
慮
已
完
全
支
配
了
若
干
人
為
法
;

它
們
不
是
以
一
種
自
然
法
為
基
準
，
或
與
它
有
關

聯
。
因
為
，
後
者
並
不
存
在
。
針
對
這
一
點
，
格

洛
底
烏
斯
答
覆•• 

「
當
然
，
人
是
一
種
動
物
，
不

過
，
封
是
一
種
優
越
的
動
物
」
，
而
且
「
在
若
干

特
性
裹
，
人
的
特
色
，
也
是
對
社
會
，
也
就
是
，

對
社
會
生
活
有
一
種
催
遁
的
欲
望
;
照
他
智
慧
的

尺
度
，
這
種
生
活
並
不
是
全
部
種
類
生
活
，
而
是

平
靜
的
與
有
組
織
的
生
活
。
因
此
，
無
法
讓
步
的

，
是
下
述
被
當
成
一
種
普
遍
真
理
陳
述
的
聲
明.• 

夫
性
催
逼
每
種
動
物
，
抵
追
求
它
自
己
的
善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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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一
種
自
然
的
吐
會
秩
序
，
而
且
，
它
維
持
了
本
身
是
法
律
來
源
的
這
種
社
會
秩
序
。
「
必
須
實
現
諾
言

•.. 

•.. 

禁
戒
取
得
他
人
之
物

•••••• 

，
便
隸
屬
這
種
法
律
範
圈
。
」
@
此
外
，
人
也
擁
有
判
斷
「
什
麼
事
物
可
以
贊
同

，
或
者
有
害
的
(
就
像
對
於
現
在
的
事
物
，
以
及
將
來
的
事
物
這
兩
者
而
論
)
，
以
及
什
麼
事
物
會
導
致
其
中

任
何
一
者
」
的
能
力
。
而
且
，
人
們
也
理
解
，
-
任
何
清
楚
怯
觸
這
種
判
斷
的
事
物
，
也
違
反
自
然
法
，
也
就
是

，
人
的
本
性
。
」
@

因
而
，
人
的
本
性
，
是
法
律
的
根
基
。
「
因
為
，
人
的
真
實
本
性
，
亦
即
我
們
即
使
一
無
所
缺
，
它
應
該

會
把
我
們
導
入
社
會
相
互
的
關
係
里
，
便
是
自
然
法
之
母
。
」
@
自
然
法
吩
咐
要
遵
守
承
諾
;
而
且
，
當
選
守

國
家
若
干
制
定
法
的
義
務
，
是
源
自
相
互
認
同
與
承
諾
時
，
「
也
就
是
說
，
或
許
可
以
把
本
性
當
成
國
內
法
的

偉
大
祖
母
。
」
當
然
，
事
實
上
，
個
體
絕
不
是
自
滿
自
足
的
;
而
且
，
在
訂
定
制
定
法
與
服
服
權
威
上
，
權
宜

便
扮
演
了
一
種
角
色
。
「
不
過
，
正
如
各
個
國
家
的
法
律
，
都
盯
牢
本
國
的
利
益
，
同
樣
，
下
述
靠
相
互
的
贊

同
，
也
變
成
可
能
的

•• 

某
些
法
律
，
應
該
會
在
所
有
國
家
之
間
，
或
者
在
許
多
國
家
之
間
產
生
的
;
而
且
，
顯

然
的
是.. 

芳
干
正
產
生
法
律
，
已
盯
牢
若
干
國
家
大
社
會
的
利
益
，
木
是
若
平
特
殊
國
家
的
利
益
。
而
且
，
每

當
我
們
區
分
這
種
法
律
與
本
性
之
法
時
，
這
便
是
所
謂
的
國
際
法
。
」
@
不
過
，
它
卸
不
抵
是
一
種
權
宜
的
問

題
;
它
也
是
一
種
自
然
正
義
的
問
題
。
「
事
實
上
，
許
多
人
都
主
張•. 

就
國
家
內
的
芳
千
個
體
而
且
一
-
7

他
們
堅

持
正
義
的
標
準
'
並
不
能
應
用
在
一
個
國
家
、
或
一
園
的
統
治
者
身
上
。
」
@
木
過
，
「
如
果
沒
有
法
律
，
便

不
能
維
繫
人
際
的
交
往
的
話
;•••• 

:
那
麼
，
也
很
自
然
的
是
，
結
合
人
種
，
或
者
結
合
許
多
國
家
的
協
會
，
也

需
要
法
律
。
他
曾
察
覺
這
個
問
題
，
他
說
過
，
人
即
使
是
為
了
某
個
國
家
，
也
不
應
該
犯
卑
鄙
的
事
。
」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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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致
了•• 

「
除
非
為
了
強
化
若
干
權
利
，
不
然
，
便
不
應
該
從
事
戰
爭
;
一
旦
已
從
事
戰
孕
，
就
應
該
抵
在
法

律
與
誠
意
的
約
束
下
來
進
行
。
」
@

因
此
，
格
洛
底
烏
斯
深
信

•• 

「
在
許
多
國
家
當
中
，
要
有
一
種
共
同
法
;
它
就
像
在
和
平
與
戰
替
中
，
同

接
是
有
效
的
。
」
@
因
而
，
我
們
擁
有
了
自
然
法
，
各
國
的
國
內
法
、
或
制
定
法
，
以
及
國
際
法
。
此
外
，
作

為
一
個
篤
信
的
新
教
徒
的
格
洛
底
烏
斯
，
也
承
認
積
極
的
基
督
徒
法
。
「
然
而
，
這
種
法
律
，
卸
己
低
觸
多
數

人
的
慣
例
，
我
已
從
本
性
之
法
作
了
區
分
，
亦
即
認
定
下
述
是
確
實
的
.. 

在
最
神
聖
的
法
律
裹
，
比
起
本
性
之

法
單
靠
自
己
應
有
的
要
求
，
會
責
成
我
們
行
動
的
，
卸
是
一
種
較
高
程
度
的
道
德
完
美
。
」
@

通
常
，
歷
史
學
家
在
使
自
然
法
的
觀
念
，
脫
離
神
學
若
干
的
基
礎
與
預
設
上
，
以
及
呈
現
它
的
真
相
上
，

已
認
為
格
洛
底
烏
斯
扮
演
了
一
種
重
要
的
角
色
。
接
說
，
在
這
芳
面
，
他
比
士
林
哲
學
家
更
接
近
亞
里
斯
多
德

;
他
非
常
景
仰
亞
旦
斯
多
德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當
然
真
的
是
，
格
洛
底
烏
斯
管
區
辨
自
然
法
的
觀
念
與
神
的

觀
念
。
「
即
使
我
們
應
該
承
認

•• 

沒
有
極
度
的
邪
惡
就
不
能
承
認
的
事
物
;
就
是
沒
宿
神
;
或
者
，
人
的
事
務

，
都
和
她
無
關
;
但
是
，
我
們
前
面
一
直
陳
述
的
事
物
，
卸
照
樣
有
某
一
程
度
的
有
效
性
。
」
@
不
過
，
他
卸

繼
積
說
，
本
性
之
法
，
如
同
是
源
自
深
植
人
心
的
根
本
特
性
，
仍
然
可
以
正
當
的
歸
因
給
神
;
因
為
，
祂
已
定

意
這
些
特
性
要
存
在
我
們
襄
面
。
」
@
而
且
，
他
也
引
證
克
利
西
布
斯
(
仿
冒
穹
的
℃
℃5
)

與
約
翰
﹒
克
利
索

斯
頓
(
∞
?
』
。g
n
}
泛
注
。
丘
。
5
)
的
話
，
來
作
辯
護
。
此
外
，
他
在
下
述
把
本
性
之
法
界
定
成

.• 

「
本
性

之
法
，
是
正
直
理
性
的
一
種
指
令
，
指
出
一
種
行
動
裹
|
|
依
攘
它
是
否
遵
照
合
理
的
本
性ll
'

擁
右
一
種

道
德
基
礎
、
或
道
德
必
然
性
的
性
質
;
而
且
，
結
果
是
，
本
性
的
作
者
，
亦
即
神
，
要
不
是
禁
止
，
便
是
指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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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這
攘
的
一
種
行
動
。
」
@
就
這
個
問
題
，
他
在
他
的
參
考
人
物
當
中
，
便
引
證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與
鄧
﹒
斯

考
特
;
他
說
，
我
們
絕
不
應
輕
視
他
們
的
若
干
評
論
。
因
此
，
當
指
稱
下
述
或
許
是
沒
錯
之
際
，
亦
即
作
為
一

種
歷
史
事
實
，
只
要
格
洛
底
烏
斯
不
是
以
一
個
神
學
家
，
而
是
以
一
個
律
師
兼
法
律
哲
學
家
的
身
分
，
處
理
法

律
問
題
，
他
處
理
的
自
然
法
觀
念
，
便
有
助
於
這
觀
念
的
「
自
然
化
」
;
這
種
暗
示
是
錯
的

•• 

格
洛
底
烏
斯
己

和
多
瑪
斯
的
立
場
，
徹
底
的
決
裂
。
君
來
，
已
使
某
些
歷
史
學
家
向
象
深
刻
的
是
，
他
堅
決
主
張
下
述
的
事
實

•• 

自
然
法
吩
咐
的
、
或
禁
此
的
某
一
行
為
，
是
神
吩
咐
的
、
或
禁
庄
的
行
為
;
因
為
，
它
本
身
要
不
是
有
義
務

的
，
便
是
有
錯
。
自
然
法
是
不
能
更
改
的
，
即
使
神
也
不
能
。
@
它
不
是
對
的
，
就
是
錯
的
;
因
為
，
神
的
決

定
是•• 

它
暉
該
或
是
對
的
，
或
是
錯
的
。
不
過
，
這
種
見
解
，
亦
即
自
然
法
准
許
的
、
吩
咐
的
，
或
絮
，
止
的
若

干
行
為
的
道
德
性
質
，
端
賴
神
的
隨
意
的
「
命
令
」

Q
E
C
'

當
然
，
木
是
多
瑪
斯
的
見
解
。
它
多
少
代
表

奧
故
主
義
者
的
觀
點
;
不
過
，
它
絕
不
必
然
關
聯
於
一
種
最
終
形
上
學
的
與
「
神
學
的
」
基
礎
，
對
自
然
法
的

貢
獻
。
當
格
洛
底
烏
斯
指
出
@
自
然
法
與
「
神
意
法
」
之
間
的
差
別
時
，
他
是
在
作
一
種
多
瑪
斯
應
該
會
同
意

的
陳
述
。
在
我
君
來
，
格
洛
底
烏
斯
的
「
近
代
作
風
」
'
亦
即
從
一
個
平
凡
的
律
師
兼
哲
學
家
的
觀
點
，
看
他

謹
慎
的
與
有
系
統
的
處
理
法
律
，
它
似
乎
應
該
對
下
述
的
印
象
負
責

•. 

比
起
他
實
際
的
作
為
，
他
己
和
過
去
有

一
種
較
大
的
決
裂
。

第二十章

格
洛
底
烏
期
在
他
的
「
前
昔
日
」
@
襄
說
:
「
我
所
關
心
的
是
，
觸
及
本
性
之
法
若
干
事
物
的
證
明
，
要
參

照
某
些
確
定
的
基
本
概
念
，
致
使
一
個
沒
違
背
自
己
的
人
，
便
無
法
否
認
它
們
。
」
他
在
第
一
本
書
襄
@
主
張

.• 

「
先
天
的
」
證
明
，
亦
即
「
繫
賴
對
帶
有
一
種
合
理
的
與
社
會
性
質
的
任
何
事
物
，
作
必
然
同
意
、
或
不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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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的
論
證
」
1
!
'

是
比
「
後
夫
的
」
(
"
。
。
白
宮
立
自
己
證
明
「
更
精
巧
」
;
可
是
，
後
者
卸
「
比
較
熟
悉

」
。
不
過
，
不
久
，
他
在
他
的
作
品
里
@
'
亦
即
當
他
處
理
道
德
問
題
上
若
干
起
疑
的
原
因
時
，
便
評
述

.. 

「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寫
的
是
，
完
全
的
正
確
，
亦
即
在
若
干
道
德
問
題
裳
，
是
不
像
在
數
理
科
學
同
一
層
級
上
，
可

以
找
到
確
定
性
。
」
撒
姆
耳
﹒
普
茶
道
爾
夫
(
的
也
自
己
已
可
丘g
已
。
正
)
對
這
種
陳
述
，
曾
提
出
異
議
。
@
因

此
，
我
不
認
為
，
有
人
應
該
大
力
強
調
格
洛
底
烏
斯
在
哲
學
思
想
運
動
上
的
地
位
;
這
種
運
動
，
具
有
下
述
的

特
徵
'
亦
即
強
調
演
繹
法
。
這
一
種
強
調
，
是
級
自
數
理
科
學
成
就
的
影
響
。
無
疑
，
他
不
會
規
避
這
種
影
響

，
不
過
，
這
種
學
說
，
亦
即
有
自
然
道
德
若
干
自
明
的
原
則
存
在
，
卸
絕
不
是
新
的
。

格
洛
底
烏
斯
說
@
'
「
國
家
是
自
由
人
一
種
完
整
的
結
合
;
大
家
結
合
一
起
，
享
用
若
干
的
權
制
，
以
及

享
用
他
們
共
同
的
利
益
。
」
國
家
本
身
，
是
主
權
的
「
共
同
主
體
」
;
主
權
就
是
權
勢
，
「
它
的
若
干
行
為
，

並
不
屈
服
於
另
一
種
權
勢
合
法
的
支
配
。
所
以
，
另
一
種
人
意
的
運
作
，
不
能
使
它
們
無
故
力
。
」
@
「
根
攘

各
國
若
干
的
法
律
與
習
慣
法
，
這
種
特
殊
主
體
，
便
是
一
個
人
、
或
者
更
多
的
人
。
」
@
格
浩
底
烏
斯
繼
績
否

定
亞
都
修
斯
的
意
見
(
然
而
，
均
未
直
呼
姓
名
)

.. 

主
權
始
終
必
然
歸
屬
人
民
。
他
閑
說
，
為
何
應
該
作
下
述

的
假
定•• 

人
民
應
該
不
能
轉
移
主
權
。
@
儘
管
主
權
本
身
不
可
分
割
，
亦
即
它
意
指
某
種
確
定
的
事
物
;
但
是

，
統
治
權
實
際
的
運
作
，
均
能
夠
分
配
。
「
也
許
會
發
生
的
是.• 

人
民
在
遴
選
國
君
時
，
本
身
或
許
脖
蓄
了
某

些
權
力
;
不
過
，
卸
可
能
把
其
它
的
權
力
，
絕
對
轉
移
給
國
君
。
」
@
被
分
配
的
主
權
，
也
許
有
它
的
不
科
之

處
;
木
過
，
每
種
政
體
形
式
，
卸
也
有
這
種
情
形
;
「
而
且
，
可
以
論
斷
一
種
合
法
條
款
的
，
並
不
是
這
個
人

、
或
那
個
人
認
定
最
好
的
事
物
，
而
是
符
合
創
立
這
種
條
款
者
心
意
的
事
物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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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於
抵
抗
、
或
背
鈑
統
治
者
，
格
洛
底
烏
斯
主
張.• 

如
呆
抵
抗
權
應
該
是
毫
無
間
限
制
，
那
麼
便
和
國
家
的

性
質
與
目
的
，
有
相
當
的
抵
觸
。
「
總
之
，
在
善
良
人
當
中
，
當
然
，
可
建
立
某
一
種
原
則
;
如
果
若
干
權
威

，
衍
生
抵
觸
本
性
之
法
、
或
神
若
干
命
令
的
任
何
命
令
，
那
麼
，
就
不
應
貫
徹
這
種
命
令
」
@
;
不
過
，
背
鈑

均
是
一
種
不
同
的
問
題
。
然
而
，
如
果
在
權
威
的
轉
移
上
，
保
有
抵
抗
權
刺
，
說
者
如
果
國
君
公
開
表
明
，
他

本
人
是
全
民
的
敵
人
，
或
者
如
果
他
疏
遠
王
國
;
那
麼
。
叛
變
，
也
就
是
靠
武
力
來
抵
抗
，
便
是
合
法
的
。

格
洛
底
烏
斯
教
導
，
一
種
正
義
戰
爭
，
是
可
容
許
的
;
不
過
，
他
卸
主
張
，
「
除
非
有
公
認
的
傷
害
，
不

然
，
便
不
會
有
從
事
戰
爭
其
它
的
正
當
理
由
。
」
@
一
個
國
家
，
向
攻
擊
它
的
別
的
國
家
發
動
戰
爭
，
或
者
為

了
要
坎
復
被
佔
領
的
領
土
，
或
者
為
了
要
「
懲
罰
」
另
一
國
家
，
也
就
是
，
如
果
其
它
國
家
，
顯
然
正
違
反
自
然

法
、
或
神
的
律
法
;
那
麼
，
它
從
事
戰
爭
便
是
可
容
許
的
。
不
過
，
除
非
有
一
種
道
德
的
確
定
性
，
亦
即
其
它

國
家
有
攻
擊
的
意
闡
;
木
然
，
就
不
可
能
從
事
預
防
戰
爭
。
@
而
且
，
單
單
為
了
和
益
的
緣
故
@
:
為
了
得
到

較
好
的
土
地
@
;
或
者
在
為
它
們
的
好
處
這
種
藉
口
下
，
想
統
治
其
他
人
，
也
不
可
以
從
事
戰
爭
。
@
萬
一
，

懷
疑
了
它
的
公
正
，
就
不
應
該
從
事
戰
爭
@
，
而
且
，
即
使
為
了
若
干
公
正
的
原
因
，
也
不
應
草
率
從
事
@
;

抵
有
在
必
要
時
，
才
可
從
事
@
，
而
且
，
也
應
該
始
終
盯
牢
和
平
。
@
在
戰
爭
實
際
的
行
為
裹
，
在
絕
對
芳
面

，
亦
即
有
關
於
本
性
之
法
的
，
或
在
有
關
於
一
種
先
前
的
承
諾
，
也
就
是
，
看
關
於
國
際
法
上
，
都
能
夠
查
驗

已
故
容
許
的
事
物
。
@
關
於
一
種
先
前
的
承
諾
，
討
論
戰
爭
中
所
容
許
者
，
便
是
討
論
眾
敵
人
當
中
的
誠
信
;

而
且
，
格
洛
底
烏
斯
也
主
張
.. 

始
終
都
要
持
守
誠
信
。
因
為
，
「
敵
人
，
事
實
上
，
也
都
是
人
。
」
@
例
如
:

人
就
應
該
謹
慎
遵
守
若
干
條
約
。
當
然
，
本
性
之
法
，
束
縛
了
作
為
人
的
眾
人
;
國
際
法
，
「
是
從
眾
園
，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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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從
許
多
國
家
的
意
志
，
獲
得
它
的
約
束
力
的
一
種
法
律
。
」
@
因
此
，
它
不
同
於
本
性
之
法
，
而
且
，
要
依

頓
承
諾
與
慣
例
。
如
同
趟
奧
﹒
克
利
索
斯
頓
(
虫
。
們
穹
呵m
g
g
s
)
敏
銳
的
觀
察
，
「
國
際
法
，
事
實
上
，

是
在
創
造
時
間
與
慣
例
。
而
且
，
為
了
樹
究
它
，
若
干
優
秀
的
歷
史
作
家
，
對
我
們
就
有
極
大
的
價
值
。
」
@

換
句
話
說
，
芳
干
國
家
之
間
的
慣
例
、
同
意
與
契
約
，
巴
產
生
一
種
約
束
力
，
正
如
若
干
個
體
之
間
的
若
干
承

諾
，
也
產
生
一
種
約
束
力
。
若
缺
乏
任
何
國
際
的
權
威
，
或
國
際
仲
裁
，
或
仲
裁
法
庭
，
若
干
圓
家
之
間
的
戰

爭
，
必
然
會
取
代
若
干
個
體
之
間
的
爭
訟
;
不
過
，
如
果
靠
仲
裁
、
或
協
議
會
(
格
洛
底
烏
斯
說
，
甚
至
用
抽

籤
)
，
能
夠
阻
正
它
的
話
，
那
麼
，
就
不
應
該
從
事
戰
爭
。
而
且
，
如
果
無
法
避
免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為
了

以
強
化
若
干
權
益
，
經
證
實
是
有
必
要
的
話
，
那
麼
，
也
應
該
抵
在
信
實
的
約
束
下
，
以
及
審
慎
留
意
適
當
的

程
序
，
即
類
似
若
干
司
法
程
序
上
應
遵
守
的
事
項
，
才
來
從
事
。
顯
然
，
格
格
底
烏
斯
並
未
認
定
「
公
開
戰
爭

」
'
是
有
關
政
策
、
帝
制
主
義
者
的
野
心
、
或
貪
婪
領
土
一
種
可
辯
護
的
工
共
;
而
是
認
定

•. 

它
是
缺
乏
一
種

國
際
仲
裁
時
，
所
無
法
規
避
的
某
種
事
物
;
這
種
國
際
仲
裁
，
就
像
法
庭
會
使
「
私
人
戰
爭
」
成
為
多
餘
，
也

會
使
戰
爭
成
為
多
餘
。
儘
管
這
攘
，
正
如
若
干
個
體
享
有
自
衛
的
權
利
，
國
家
也
是
這
樣
，
會
有
一
種
正
義
的

戰
事
的
。
不
過
，
它
均
不
導
致

•. 

每
種
手
段
，
即
使
在
一
種
公
平
的
戰
爭
中
，
也
是
合
法
的
;
也
必
須
遵
守
「

國
際
法
」
。

格
洛
底
烏
斯
是
一
個
人
文
主
義
者
、
人
道
主
義
者
與
一
個
博
學
之
人
;
他
也
是
一
個
信
仰
虔
誠
的
基
督
徒

。
他
喜
歡
醫
療
基
督
徒
之
間
的
不
和
;
而
且
，
對
若
干
不
同
的
信
仰
派
別
，
他
曾
容
忍
辯
護
贊
。
他
偉
犬
的
作

品
•• 

八
論
戰
爭
與
和
平
法
V
'
不
僅
由
於
它
有
系
統
的
與
人
道
主
義
的
特
性
而
聞
名
，
而
且
，
也
由
於
它
鎮
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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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擺
脫
頑
固
而
馳
名
。
它
的
精
神
，
已
充
分
表
露
在
他
對
煩
現
哲
學
家
所
作
的
一
種
評
述
上
。
他
說
，
後
者
，

「
提
供
了
一
種
值
得
稱
讚
的
中
庸
典
範
;
他
們
靠
若
干
論
證
而
彼
此
學
論
著
|
|
這
些
論
證
，
原
來
並
非
出
自

個
人
誤
用
，
亦
即
缺
乏
自
制
精
神
的
作
法
，
而
是
後
來
才
使
人
忘
卸
文
學
的
天
職
的
。
」
@

我
在
本
章
裹
，
已
避
開
討
論
士
林
哲
學
作
家
所
寫
的
政
治
理
論
的
若
干
論
文
;
因
為
，
我
打
算
在
本
作
品

的
于
一
部
份
里
，
處
理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士
林
哲
學
。
不
過
，
這
襄
可
擋
同
接
要
注
意
下
述
的
事
實•• 

士
林
哲
學

作
家
，
都
形
成
一
種
重
要
的
媒
介
;
藉
此
，
便
能
把
中
世
的
法
律
哲
學
，
傳
達
給
像
格
洛
底
烏
斯
這
類
的
人
。

這
對
蘇
亞
雷
，
尤
其
適
用
。
此
外
，
維
多
利
亞

(
5
"。
立
的
也
與
蘇
亞
雷
對
「
國
際
法
」
與
戰
擎
的
論
述
，
也

都
對
文
藝
復
興
期
典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的
非
士
林
哲
學
作
家
，
造
成
了
影
響
。
人
們
並
不
想
貶
損
像
格
洛
底
烏
斯

還
接
一
個
人
的
重
要
性
;
不
過
，
卸
也
要
理
解
中
世
思
想
與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芳
干
政
治
和
法
律
理
論
之
間
所
存

在
的
連
貫
性
。
有
者
，
理
解
士
林
學
派
的
法
律
哲
學
，
也
幫
助
一
個
人
避
免
把
某
一
種
程
度
的
「
俗
化
」
思
想

，
歸
咎
給
格
洛
底
烏
斯
與
若
干
類
似
的
思
想
家
;
以
我
的
君
法
，
在
他
們
的
作
品
裹
，
並
未
存
有
這
種
思
想
。

這
種
見
解
，
亦
即
一
般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都
把
自
然
法
寄
賴
在
神
自
由
的
意
志
上
，
自
然
會
使
主
張
它
的
人
們

，
認
定
像
格
洛
底
烏
斯
這
攘
的
一
個
人
，
是
使
自
然
法
概
念
人
性
化
與
俗
世
化
的
人
。
不
過
，
這
種
見
解
，
卸

是
不
正
確
的
，
而
且
，
它
要
不
是
建
立
在
對
一
般
士
林
哲
學
的
無
知
上
，
便
是
建
立
在
這
一
種
假
設
上••. 

蒂
關

某
種
唯
名
主
義
者
學
派
的
特
殊
觀
念
，
曾
表
現
若
干
士
林
哲
學
家
的
共
同
觀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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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一
章

-
般
見
解

去
林
哲
學
的
挂
典
|
|
特
倫
禧
大
公
會
議
以
前
的
若
干
道
明
舍
去
作
家
;
品
"
，
耶
坦

l
l

在

期
的
道
明
令
士
作
家
與
邪
緝
令
去
作
家
l
l

道
明
令
，
官
與
耶
緝
令
士
之
間
對
恩
典
與
自
由

意
志
的
學
論
|
|
以
「
哲
學
課
程
」
替
代
對
亞
旦
斯
多
格
的
詩
諭
|
i
政
治
與
法
律
捏
諭

，國圖

一艘見解

人
們
或
許
已
預
期
，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士
林
哲
學
的
生
命
與
一
兀
氣
，
最
後
，
應
該
會
受
兩
種
因
素
的
傷
害

•• 

第
一
，
是
十
四
世
紀
唯
名
主
義
者
運
動
的
興
起
與
散
佈
;
第
二
，
是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若
干
思
想
新
路
向
的

展
現
。
然
而
，
在
十
五
、
六
世
紀
，
卸
出
現
士
林
哲
學
一
種
令
人
囑
目
的
復
興
;
而
且
，
士
林
哲
學
里
某
些
最

偉
大
的
人
名
，
也
屬
於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以
及
近
代
紀
元
的
開
始
。
這
種
復
興
的
主
要
中
心
是
西
班
牙
，
意
間

，
泰
牢
的
領
導
人
物
，
儘
管
不
是
全
部
，
卸
都
是
西
班
牙
人
﹒
多
瑪
斯
若
干
作
品
偉
大
的
評
註
者
卡
耶
坦
(
白
?

}
。"
8
)，
是
一
個
義
大
利
人
;
不
過
，
曾
對
士
林
哲
學
思
想
，
造
成
一
種
深
刻
影
響
的
維
多
利
亞
的
方
濟
卸
是

西
班
牙
人
。
索
多
(
口
。
自
古
古
∞
。
阱
。
)
、
美
基
奧
﹒
加
諾
(
巴
巴
巴
戶
。
門
口
宮
。
)
、
道
明
﹒
巴
揚
(
口
。
自
戶
口
古

第二+一章.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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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斷m
O
N
)、
瓦
次
蓋
次
(
的
早
已
已
〈
恥
的ρ
S
N
)以
及
蘇
亞
雷
(
吋
E
S
E

的
口U
E
N
)
，
也
都
是
西
班
牙
人
。

文
藝
復
興
思
想
的
變
動
，
或
「
宗
教
改
革
」
若
干
的
宗
教
傾
亂
，
比
較
未
能
觸
及
西
班
牙
;
而
且
，
抵
是
很
自

然
的
是•. 

對
若
干
研
究
的
恢
復
|
|
l
它
們
主
要
是
由
西
班
牙
神
學
家
完
成
的
，
|
|
l
(
當
然
，
並
不
全
靠
他
們

)
，
應
該
帶
有
士
林
哲
學
一
種
復
活
、
延
伸
與
發
展
的
形
式
。

這
種
士
林
哲
學
思
想
的
復
興
，
尤
其
和
兩
種
宗
教
修
會
有
關
。
首
先
登
場
的
是
道
明
會
士
，
他
們
曾
產
生

像
卡
耶
坦
與
席
威
斯
翠
斯
(
口
。
切
注
〈2
可
戶
ω
)
，
若
干
，
一
份
名
的
多
瑪
斯
的
評
論
家
，
以
及
像
維
多
利
亞
的
方

濟
、
索
多
、
加
諾
與
道
明
﹒
巴
揚
若
干
聞
名
的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
的
確
，
士
林
哲
學
復
興
的
第
一
階
段
|
|

也
就
是
「
特
倫
特
(
吋
門g
C

大
公
會
議
」
以
前
的
階
段
，
在
一
種
特
別
組
度
上
，
便
是
「
宜
道
士
修
會
」
(

5
0
0

旦
旦
。

h
p
g

各
自
己
的
工
作
。
「
特
倫
特
大
公
會
議
」
始
自
一
五
四
五
年
，
而
且
，
它
對
士
林
哲
學

思
想
的
復
辟
/
，
曾
給
于
一
種
大
而
布
力
的
刺
激
。
當
然
，
這
次
大
公
會
議
，
基
本
上
是
關
切
若
干
神
學
的
教
義

、
問
題
與
爭
論
。
不
過
，
對
這
些
課
堪
的
處
理
與
討
論
，
卸
也
蘊
涵
對
若
干
哲
學
問
題
的
處
理
;
意
郎
，
至
少

，
曾
出
席
這
次
大
公
會
議
，
或
街
日
討
論
大
公
會
議
上
所
提
出
若
干
論
題
的
神
學
家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必
然
已

捲
入
若
干
哲
學
的
討
論
一
畏
。
因
此
，
「
特
倫
特
大
公
會
議
」
對
促
進
士
林
哲
學
研
究
所
提
供
的
刺
激
，
曾
強
化

道
明
會
士
對
評
述
多
瑪
斯
的
若
干
作
品
，
以
及
闡
釋
並
開
展
他
的
思
想
的
工
作
。
耶
穌
會

(
5
0
ω
S
Z
句
。
h

T
E
己
也
提
供
士
林
哲
學
進
一
層
里
盛
的
生
命
;
一
該
會
創
立
在
一
五
四
0
年
，
尤
其
，
關
聯
著
大
公
會
議
創

設
所
謂
的
「
反
宗
教
改
革
」

(
n
S
E
R
s同
丘
R
E

丘
吉
口
)
的
工
作
。
耶
穌
會
不
僅
透
過
建
立
許
多
學
校
、

學
院
與
大
學
，
對
紮
深
與
拓
展
天
主
教
徒
靈
性
的
生
命
，
作
出
一
種
最
重
要
的
普
遍
貢
獻
;
而
且
也
在
當
時
若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千
神
學
與
哲
學
的
討
論
和
爭
論
上
，
扮
演
一
種
顯
眼
的
角
色
。
在
十
六
世
紀
與
十
七
世
紀
初
期
若
干
著
名
的
耶

穌
會
士
當
中
，
我
們
找
到
像
多
雷
鐸
(
斗
。
Z
E
ω
)
、
摩
里
那
(
竄
。
口5
)

、
瓦
次
蓋
次
(
J
N
b
Z
Z
O
N
)
、
萊

修
斯

(
F
g
ω吉
ω
)
、
羅
貝
﹒
貝
拉
明
(
的
?
同
忌
。
立
自
丘
吉
門
B
E
O
)以
及
尤
其
是
方
濟
﹒
蘇
亞
雷
這
一
些

名
人
。
我
沒
有
下
述
的
涵
意

.• 

其
它
的
修
會
，
未
在
士
林
哲
學
的
復
興
上
，
扮
演
一
種
角
色
。
那
時
，
有
許
多

很
有
名
的
作
家
，
就
像
隸
屬
其
它
修
會
的
芳
濟
故
(
吋
E
E
E
S
D
)
，
與
里
凱
杜
斯
(
廿
三
Z
H
5
)
。
不
過

，
仍
然
為
真
的
是••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對
士
林
哲
學
思
想
最
看
貢
獻
的
關
種
人
民
團
體
，
卸
是
道
明
會
與
耶

穌
會
。

一-

一根見解

在
士
林
哲
學
家
當
中
，
死
於
「
特
倫
特
大
公
會
議
」
開
始
以
前
，
或
不
久
以
後
的
，
(
例
如
)
，
有
人

或
許
會
提
到
彼
得
﹒
尼
格
爾

(
3
可
S
Z

紅
白
，
死
於
一
四
七
七
年
)
，
他
是
八
多
瑪
斯
學
派
的
保
障
〉
(

。
這
Z
B

岳
。
s
z
g

門
口
自
)
的
作
者
;
〈
輔
佐
大
要
〉
(
開
。
戶
畔
。

B
o
n
串
門
。
。
-
0
的
作
者
巴
布
斯
﹒
保
帳

﹒
松
基
那
斯
(
凹
的
白
宮ω
古
已

g
E
B
E
S
-

死
於
一
四
九
四
年
)
，
以
及
弗
蘭
德
斯
的
道
朗
(
口
。
自
戶
口
戶
口

。
同
E
S

心
。5

死
於
一
五
0
0
年
)
;
後
者
，
曾
在
其
它
作
品
襄
發
表
〈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問
題
第
十
二

書
V
(
E
M

口
口
宵
。
ω

呂
立
"
辜
百
古
自
〉
立
即
抖
。
丹
丘
吉AS
O
丘
吉
思

ω
)。
這
三
個
人
全
是
道
明
會
士
。
克

利
索
斯
頓
﹒
買
成
刊

(
R
U
Y
叫
苦
。
丘
。B
E
z
-
-
戶
大
約
一
四
七
0
年
1

大
約
一
五
四
五
年
)
也
是
;
人
們
便
以

他
的
誕
生
地
，
阱
他
為
克
科
索
斯
多
姆
斯
﹒
加
沙
連
西
斯
們
的
冒ua
g
g
s
g
n
g
丘
。
5
2
)

。
他
們
曾
在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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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也
應
該
提
述
人
們
稱
為
費
拉
里
人

的
可
】
〈
g

冒
冒
﹒
們
-
E

泣
J
H
m
N∞
)
;
他
曾
在
波
洛
格
納
講
學
，
並
且
，
也
發
表
有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
物
理
學V

(
2
穹
的2
)
的
一
問
題
」

(
O
S
Z
泣
。
口
2
)
，
有
關
八
分
析
後
論

V
(
可
g
Z
Z
Z

〉
E
-
3
凹
的ω
)
的
「
論

靈
魂.. 

評
述
」
(
口
。
也
皂
白P

〉
口
口
早
早
已
戶
。
口
2
)
，
以
及
有
關
多
瑪
斯
〈
駁
具
大
全
V
(
的
口B
B
m
g
E
S

(
明
。
門
『
m
M門
戶
。
口
ω
凹ω
)
的
方
濟

(
可
門MM口
已
ω

的
M
L
d
『
仿
的
門
。
門
。-0 

一般見解

的
g
z
z
ω
)
的
一
種
評
論
。
不
過
，
一
個
比
較
重
要
的
作
家
，
封
是
卡
耶
坦
。

多
瑪
斯
﹒
德
維
奧
(
吋
g
g
m
g

已
。
〈
戶
。
"
一
四
六
八
;
一
五
三
四
年
)
，
亦
即
一
般
人
稱
呼
的
卡
耶
坦

，
生
在
加
耶
塔
(
m
g
g
)
，
並
且
在
十
六
歲
時
進
入
道
明
修
會
。
他
在
拿
不
勒
斯
、
波
洛
格
納
與
巴
度
哀
唸

完
書
以
後
，
便
在
巴
度
京
大
學
講
學
;
而
且
，
他
就
在
這
一
裹
，
寫
成
了
他
有
關
阿
奎
納
〈
論
存
有
與
本
質
V
(

巳
o
o
p
g

旦
旦

m
g
t
己
的
論
文
。
按
著
，
他
也
在
帕
威
亞

(
2
1
也
講
學
一
段
時
間
;
以
後
，
他
在
修

會
裹
，
便
擁
有
了
各
接
高
等
的
職
位
。
他
在
一
五

O
八
年
，
當
選
為
總
會
長
;
而
且
，
他
在
任
內
，
曾
對
道
明

會
提
昇
若
干
高
層
次
的
研
究
，
寄
于
持
續
的
注
意
。
他
在
一
五
一
七
年
，
按
立
為
紅
衣
主
教
，
而
且
從
一
五
一

八
年
到
一
五
一
九
年
，
也
是
羅
馬
教
廷
駐
德
的
特
使
。
一
五
一
九
年
，
他
榮
任
加
耶
塔
的
主
敬
。
他
許
多
的
作

品
，
包
括
對
多
瑪
斯
的
〈
神
學
大
全
V
(
ω
c
s
g
m
F
g
}。
但n
m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範
幅
論
〉
(
的
丘
。
a

m
。
立
2
)

、
八
分
析
後
論
〉

(
H
U
S
Z正常
〉

S
-
3
戶
口
也
與
八
論
靈
魂
V
(
口
。
S
E
h
H
)
，
和
對
技
耳
斐

剩
的
〈
範
疇
論
V
(
P
S
E
n
m
σ
戶
戶
戶
也
的
評
論
，
以
及
他
若
干
的
著
作
，
亦
閏
八
論
類
比
的
名
稱
V
(
口
。

、
八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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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
自
古
已
g
m
w
口

m
z
m
E
)、
八
論
歸
隸
自
然
哲
學
V
(
U
O
E
E
巾
。
Z
S
E
S
-
-
m

℃
}
丘
。
曲
。
℃

E
m
0
)

。
口
立
的
)
與
〈
論
神
的
無
限
性V(
口
。
巴
巴

存
有
物
概
念
V
(
巳
巾
n
c
口
的
名
古

戶
口
出
口X
m
片
。
)，
以
及
已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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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的
八
論
存
有
與
本
質
〉
。
儘
管
卡
耶
坦
曾
參
與
神
學
與
哲
學
的
論
爭
，
但
是
，
他
仍
然
以
令
人
可
敬
的
沉
著

與
中
庸
態
度
在
寫
作
。
然
而
，
美
基
奧
﹒
加
諾
(
古
巴
巴
戶
。
門
們
宮
。
)
均
以
他
的
曖
昧
態
度
而
譴
責
他
;
加
諾

和
卡
耶
抽
一
相
比
，
比
較
受
當
代
的
人
文
主
義
，
以
及
關
懷
寫
作
體
例
的
影
響
。

卡
耶
扣
一
在
他
的
八
論
類
比
的
名
稱
〉
里
，
會
展
述
一
種
類
比
的
見
解
;
這
種
見
解
，
在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當

中
，
已
造
成
一
種
相
當
的
影
響
。
他
堅
稱
主
張
類
比
在
形
上
學
中
扮
演
角
色
的
重
要
性
以
後
@
'
繼
續
把
類
比

區
分
成
三
大
類

•• 

ω
第
一
種
類
比
，
或
人
們
有
時
稱
作
類
比
的
東
西
，
是
「
不
等
類
比
」
@
。
例
如
，
人
類
與

野
獸
相
比
，
在
人
類
裹
，
便
可
找
到
一
種
完
美
等
級
較
高
的
感
覺
生
命
、
或
動
物
生
命
;
而
且
，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
他
們
是
「
不
同
等
」
的
動
物
。
不
過
，
卡
耶
扣
一
說
，
這
均
未
改
變
下
述
的
事
實

•• 

在
單
一
的
意
義
上
，
可

稱
述
人
類
與
動
物
的
動
物
性
。
植
物
和
金
屬
相
比
，
植
物
的
體
質
，
是
比
較
高
貴
;
不
過
，
在
一
種
單
一
意
義

上
，
植
物
與
金
屬
卸
是
物
體
的
東
西
。
因
此
，
抵
由
於
誤
用
了
這
種
語
詞
，
便
把
這
種
型
態
的
類
比
，
稱
作
「

類
比
」
。
ω
第
二
種
類
比
是
歸
屬
類
比
@
'
雖
然
卡
耶
坦
所
辨
認
這
種
唯
一
型
態
的
類
比
，
是
外
在
屬
性
的
類

比
。
例
如
，
一
種
動
物
，
因
為
外
形
擁
有
健
康
而
稱
為
健
康
的
;
反
而
，
食
物
與
醫
藥
稱
之
為
健
康
的
，
抵
因

為
它
們
在
某
種
事
物
裹
，
例
如
，
在
一
種
動
物
里
，
而
不
是
在
它
們
本
身
一
晨
，
保
存
了
、
或
恢
復
健
康
。
然
而

，
這
種
例
子
，
卸
可
能
會
誤
導
人
。
卡
加
坦
並
未
主
張
(
例
如
)
，
若
干
有
限
事
物
，
抵
在
把
食
物
稱
為
健
康

的
意
義
下
，
才
是
健
康
的
;
他
非
常
明
白
，
各
種
有
限
事
物
，
都
擁
有
它
自
己
固
有
的
善
性
。
不
過
，
他
卸
強

調
，
如
呆
若
干
有
限
事
物
，
正
好
由
於
關
聯
於
作
為
它
們
動
力
因
、
模
範
因
，
說
目
的
困
的
神
的
善
性
，
而
稱

它
們
是
良
好
的
話
;
那
麼
，
抵
由
於
外
在
的
定
名
，
便
可
稱
它
們
是
良
好
的
。
而
且
，
他
也
認
為
，
抵
由
於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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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B

有
一
種
關
係
，
便
可
用
一
種
類
比
語
詞
來
稱
述
A
'

亦
即
單
單
在
形
式
上
，
可
稱
述
類
比
的
語
詞
時
;
那

麼
，
也
就
是
說
，
抵
靠
默
認
，
便
就
可
稱
這
種
稱
述
為
類
比
的
。
在
遍
當
的
與
完
滿
意
義
下
的
類
比
，
抵
有
就

第
三
種
的
類
比
，
才
會
產
生
。

ω
這
第
三
種
類
比
，
是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可
以
是
隱
喻
的
，
或
非
隱
喻
的
。
如
果
我
們
講
說
一
片
「
含
笑
的
草
地
」
'
這
便
是
隱

喻
類
比
的
一
種
事
例
;
而
且
，
「
聖
經
都
充
滿
這
一
種
的
類
比
。
」
@
不
過
，
僅
當
不
用
隱
喻
，
用
共
通
語
詞

便
可
稱
述
這
兩
種
類
比
項
時
，
在
適
當
的
意
義
下
，
才
有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如
果
我
們
說
，
在
神
的
活
動
，
與

她
「
存
有
」
的
關
係
，
以
及
在
人
的
活
動
，
與
他
存
有
的
關
係
之
間
，
有
一
種
類
比
的
話
;
那
麼
，
它
便
是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因
為
，
我
們
斷
定
，
在
這
兩
種
「
比
例
」
、
或
關
係
之
間
，
保
有
一
種
不
完
美
的
類
似
性
。
不

過
，
我
們
均
可
形
式
地
與
過
當
地
把
活
動
劃
歸
神
與
人
兩
者
。
荐
者
，
我
們
也
能
夠
稱
述
神
與
人
的
智
慧
;
意

間
，
在
神
的
智
慧
與
神
的
存
有
關
係
，
以
及
在
人
的
智
盟
的
與
他
的
存
有
關
係
之
間
，
保
有
一
種
類
比
;
而
且
，

我
們
不
以
隱
喻
方
式
使
用
「
智
慧
」
這
個
字
語
，
即
可
這
麼
作
。

攘
卡
耶
坦
說
，
這
種
類
比
，
是
在
眾
受
造
物
與
神
之
間
，
所
得
到
唯
一
的
種
類
;
而
且
，
他
為
了
要
表
明

，
它
能
夠
對
神
產
生
一
種
真
正
的
知
識
，
便
做
了
一
種
勇
敢
的
嘗
試
@
。
尤
其
是
，
飽
嘗
試
指
出
，
我
們
靠
著

類
比
，
在
不
犯
歧
義
謬
誤
的
情
形
下
，
便
能
夠
從
受
造
物
論
證
神
。
假
定
一
種
類
似
下
述
的
論
證
吧
.. 

在
一
種

受
造
物
襄
可
找
到
每
種
純
粹
的
完
美
，
在
神
里
面
，
也
是
存
在
的
。
不
過
，
在
人
類
里
，
卸
可
找
到
智
慧
;
而

且
，
它
是
一
種
純
粹
的
完
美
。
因
此
，
在
神
裹
，
也
可
找
到
智
慧
。
如
果
在
小
前
提
里
，
「
智
慧
」
這
種
字
語

意
指
人
的
智
慧
;
那
麼
，
三
段
論
式
，
便
蘊
洒
歧
義
的
謬
誤
;
因
為
，
結
論
中
的
「
智
慧
」
這
種
字
語
，
根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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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指
人
的
智
慧
。
一
個
人
為
了
要
規
避
這
種
謬
誤
，
他
一
定
不
可
在
單
羲
上
、
或
歧
義
上
，
應
用
「
智
慧
」
這
種

字
語
;
也
就
是
，
他
不
可
在
某
一
單
獨
的
意
囂
，
以
及
兩
種
明
確
的
意
義
上
使
用
，
而
是
應
在
比
例
上Q
S
S

H
V。
丘
吉
口
已
詐
。
3

包
涵
這
兩
種
用
法
的
意
義
下
，
來
使
用
它
。
例
如
，
「
父
親
」
這
個
概
念
，
亦
即
在
類
比
上

，
可
稱
述
神
與
人
的
，
便
包
涵
這
兩
種
用
法
。
說
真
的
，
例
如
，
我
們
靠
熟
悉
人
的
智
慧
，
使
得
到
智
慧
的
知

識
;
因
而
，
在
類
比
上
，
就
可
把
它
應
用
在
神
上
面
;
不
過
，
卡
耶
坦
掛
@
，
我
們
封
不
應
該
混
淆
心
理
學
上

一
種
概
念
的
起
源
，
以
及
以
類
比
使
用
時
它
的
正
確
內
容
。

我
認
為
，
除
了
卡
耶
坦
解
說
類
比
的
曖
昧
性
以
外
，
下
述
是
清
楚
的
:
為
了
要
規
避
歧
義
的
謬
誤
，
為
語

詞
設
下
若
干
規
則
，
卸
不
同
於
指
述
我
們
在
這
芳
面
使
用
這
種
語
詞
，
是
有
客
觀
的
理
由
。
例
如
，
指
說
下
述

是
一
間
事
;
如
呆
我
們
主
張
，
神
的
智
慧
與
神
存
有
的
關
係
，
以
及
人
的
智
慧
與
他
存
有
的
關
係
之
間
，
有
某

種
的
類
似
性
;
那
麼
，
我
們
必
不
可
在
單
義
上
、
或
歧
義
上
使
用
「
智
慧
」
這
種
語
詞
;
不
過
，
指
明
我
們
完

全
有
權
講
說
神
的
智
慧
，
卸
文
是
另
一
同
事
。
如
果
眾
受
造
物
與
神
之
間
包
涵
的
唯
一
類
比
，
是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那
麼
，
我
們
怎
能
夠
指
明
這
件
事
呢
?
除
非
已
預
設
內
在
屬
性
的
類
比
，
不
然
，
就
我
們
對
神
的
認
識
而

言
，
要
明
白
這
種
類
比
會
有
何
等
的
價
值
，
卸
是
困
難
的
。
無
疑
，
卡
耶
坦
已
高
估
誤
用
類
比
的
一
言
論
;
不
過

，
我
卸
敢
質
問.• 

他
把
類
比
，
就
像
已
應
用
在
神
與
受
造
物
上
的
類
比
，
侷
限
在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上
，
是
否
表

現
了
多
瑪
斯
的
見
解
?
而
且
，
要
知
道
他
的
立
場
，
最
後
怎
麼
不
會
導
致
不
可
知
論
，
或
許
，
也
是
右
一
點
困

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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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耶
坦
曾
在
許
多
場
合
，
批
評
斯
考
特
主
義
;
可
是
，
卸
一
直
有
體
的
與
節
制
的
在
做
。
他
也
一
直
批
判



一位見解

當
時
的
「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
。
不
過
，
值
得
注
意
的
均
是
，
他
在
評
述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八
論
靈
魂
〉
時
，
曾
承

認•• 

希
臘
哲
學
家
己
真
正
持
有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歸
咎
於
他
的
見
解
，
也
就
是
，
在
眾
人
裹
，
抵
有
一
種
知
性

的
與
不
朽
的
靈
魂
，
而
且
，
沒
有
個
人
的
、
或
位
格
的
不
朽
。
卡
耶
坦
當
然
棄
絕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論
題
，

亦
即
在
眾
人
裹
，
抵
有
一
種
知
性
的
與
不
朽
的
靈
魂
，
以
及
亞
歷
山
卓
主
義
者
的
論
題
，
亦
即
靈
魂
是
自
然
朽

穢
的
。
不
過
，
他
顯
然
有
下
述
的
想
法
;
人
靈
魂
的
不
朽
性
，
在
哲
學
上
是
無
法
證
明
的
，
可
是
，
卸
可
以
引

用
若
干
概
然
論
證
'
來
指
明
它
是
不
朽
的
。
他
在
八
羅
馬
書

V
(
開
H
H戶
已
Z
S
F
O

悶
。
白
自
己
的
評
註
真
@

，
已
清
楚
的
說
，
他
對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秘
、
靈
魂
不
朽
、
神
的
道
成
肉
身
，
「
以
及
我
相
信
所
有
類
似
的
事
物

」
'
並
沒
有
哲
學
的
或
論
證
的
知
識

(
5
ω丘
。
是
他
使
用
的
字
話
)
。
如
果
他
打
算
用
這
種
方
式
，
結
連
靈

魂
不
朽
和
三
位
一
體
的
奧
都
;
那
麼
，
他
就
不
會
認
為
，
前
者
是
一
種
哲
學
上
可
論
證
的
真
理
。
此
外
，
他
在

八
傳
道
書
〉
(
向
R
Z
且
也
已
2
)
的
評
論
一
畏
@
'
也
清
楚
的
說•• 

「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哲
學
家
，
已
證
明
人
的
靈

魂
是
不
朽
的
;
這
里
，
顯
然
沒
有
一
種
可
論
證
的
證
朗
。
不
過
，
我
們
卸
靠
信
心
相
傳
它
，
而
且
，
它
也
符
合

若
干
概
然
的
論
證
」

(
2
丘
。
旦
σ
5
-
u
g
g
σ戶
口σ
g
g
g

。
自
己
)
。
因
此
，
有
人
便
能
夠
理
解
他
反
對
第

五
次
「
拉
特
蘭
(
戶
已
巾
『
言
)
大
公
會
議
」
已
提
議
的
教
令
的
原
因
;
這
種
教
令
，
呼
籲
哲
學
教
授
要
在
他
們

的
講
學
上
，
為
基
督
宗
教
的
教
義
辯
解
。
還
在
卡
耶
坦
君
來
，
卸
是
神
學
家
而
木
是
哲
學
家
的
份
內
工
作
。

第二十一章.505. 

-國.--
在
本
時
期
宋
若
平
道
明
會
士
的
作
家
當
中
，
有
人
會
最
先
提
到
維
多
利
亞
的
方
濟
(
咐
，Z
E
E

丘
吉
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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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
缸
，
一
四
八
O
i

一
五
四
六
年
)
;
他
曾
在
撤
拉
滿
卡
(
的
巴m
w
B
m
s
n
S
講
學
，
並
且
撰
述
有
關
阿
奎
納
八
神

學
大
全
V
的
「
第
一
部
分
」
(
2
『
ω
H
U
Z
B
m
)與「
次
耍
的
次
等
」
(
的
。n
g
e
m
o
n
c
旦

8
)
的
評
論
。
不

過
，
他
卸
以
若
干
政
治
的
與
法
律
觀
念
而
馳
名
遠
近
;
我
們
稍
後
要
討
論
這
些
見
解
。
索
多
(
一
四
九
四
|
一

五
六
0
年
)
也
在
撒
拉
滿
卡
講
學
，
他
在
其
它
的
作
品
當
中
，
曾
出
版
有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若
干
的
邏
輯
作
品
，

他
的
〈
物
理
學
〉
和
人
論
靈
魂
〉
，
以
及
彼
得
﹒
隆
巴
特

(
3
Z

門
戶
。
白
宮
門
已
)
八
言
語
錄
〉
第
四
書
的

評
論
。
美
基
奧
﹒
加
諾
(
一
五

O
六
l

六
0
年
)
正
好
是
以
他
的
〈
論
神
學
立
場
V
(
口
。

-
s
z
s
g

言
，

但
且
也
而
聞
名
於
世
;
他
在
本
書
里
，
曾
用
一
種
系
統
化
的
組
織
化
的
方
法
，
努
力
建
立
神
學
教
義
若
干
來

源
。
美
地
那
的
巴
多
羅
貝
(
白
白
早
已
。
目
。
這
旦
旦
旦
吉
凶
，
一
五
二
七
!
八
一
年
)
道
明
﹒
巴
揚
(
口
。
自
凹
，

且
o
g
m

昌
，
一
五
二
八
l

一
六
O
四
年
)
與
拉
斐
爾
﹒
里
帕
或
里
瓦
(
同
晶
宮
。
-
E

甘
心
。
門
巴
昌
，
死
於

一
六
一
一
年
)
，
也
是
傑
出
的
道
閉
會
士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

在
耶
穌
會
士
作
家
當
中
，
有
一
個
名
人
是
方
濟
﹒
多
雷
鐸
(
司
E
E
E

吋
旦
早
已
ω
'

一
五
三
二
l

九
六
年

)
;
他
曾
經
是
撒
拉
滿
卡
的
道
明
﹒
索
多
的
一
個
學
生
。
後
來
，
便
在
羅
馬
講
學
;
他
也
在
這
一
畏
破
按
上
紅
衣

主
教
。
他
曾
出
版
有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若
干
邏
輯
作
品
，
他
的
〈
物
理
學

V
、
八
論
靈
魂

V
和
八
論
生
與
城
V

(
巳o
m
g
o
s
t。
口
。
丘

g

門
E
Z
E
口

0
)
，
以
及
多
瑪
斯
的
入
神
學
大
全
V
的
評
註
@
一
軍
耶
穌
會
士
作
家

，
亦
即
以
關
聯
於
葡
萄
牙
的
孔
因
布
拉
(
們
旦
旦σ
3
)大
學
，
而
稱
為
「
孔
因
布
拉
派
」
(
(
)
。
口
的
自

σ
z
n
o
D
ω
2
)

的
，
曾
出
版
一
套
有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註
解
的
評
論
﹒
一
該
一
團
體
的
主
要
成
員
，
是
彼
得
﹒
德
﹒
蓬
塞
卡
(
3
宮
門

兮
間
。
口
m
o
n
"

，
一
五
四
八
|
九
九
年
)
;
他
曾
撰
述
〈
形
上
學

V
(
旦
旦
名
冒
冒
古
ω
)
的
評
論
，
以
及
出
版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八
辯
證
導
論
V
Q
S
丘
吉
丘
。
口
。ω
已
在
o
n
已
約
8
)
與
一
本
八
哲
學
導
引
V
拭
目ω
晶
晶
。
叮
叮
口
。
由
。
志
戶
口
"
)
、
或

哲
學
導
論
的
書
。
在
其
他
耶
穌
會
士
的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當
中
，
應
該
要
提
到
的
，
是
瓦
次
蓋
次
(
的
各
且
已

〈
皆
空
白
，
大
約
一
五
五
一
|
一
六
O
四
年
)
1
l
|他
主
要
是
在
亞
勒
卡
拉
(
k
n且
也
與
羅
馬
講
學
!
l
l

以

及
華
倫
洽
的
葛
剩
哥
盟

(
C
S
m
R
呵
。
同
〈
丘
。
旦
缸
，
一
五
五
一l
l

一
六
O
三
年
)
。
這
兩
個
人
會
發
表
，
有

關
多
瑪
斯
〈
神
學
大
全
V
的
評
論
@
然
而
，
曾
在
竇
艾
(
口
。
巴
巴
)
與
魯
技
(
門
、
。
已
〈
臼
戶
口
)
講
學
的
萊

修
斯
(
F
g
g
斗

F
g
ω
戶
口ω
'

一
五
五
四
l

一
六
二
三
年
)
卸
寫
過
若
干
獨
立
性
的
作
品
，
就
像.. 

〈
論
公
正

、
信
誓
與
其
它
主
要
德
性
〉
(
口
。
宮
的
許ZE
丘
吉
門

o
n
o
Z

己
ω
O
E
O
-
2
z
t
g
ω
n
m
且
古
巴

5
5

，
二
叭
叭

。
五
年
)
，
〈
論
恩
寵
、
果
教
、
裁
奪
、
神
的
自
由
抉
擇
，
以
及
對
神
預
知
的
限
制
的
辯
護

V
(
口
。
閥
門
丘
吉

。
同-
R
O
m
M

門

n
r

門
口
〈
戶
口
戶

ω

口
σ
而
叩
門
抖
。
阱
。
m
M門
σ
戶
丹
門
戶
戶

巴
巴

們
。
口
【H
X
T
V
口
"
-
f
m
w

a
o
n『
O
Z
ω
、

('þ 
r-t-

H
V門ω
o
m
n
H
O
H
H同H
M
H

一般見解

R出
ω
M
V
Z
H
ω

丘
。

。
門
。J
N戶
已
。
口-
E
ω

忌
。
-
。m
o
t
s，
二
三

0
年
)
、
八
論
神
明
的
攝
理
與
靈
魂
的
不
朽
V
(
口
。

m
D
-
B
S
F
S
B。
泣
。
-
x
m
M
話
，
二
八
三
二
年
)
，
八
論
最
高
善
與
人
的
永
一
幅
V
(
巳
ω
2

日
臣
。

Z
S
Z
S
Z
B
ω
V
S
E
E
-

口

O
E
B
E
T
-

六
一
六
年
)
與
八
論
道
德
與
神
的
完
美
V
(

口
。
宮
門
h
t

Z
Z
B
E
E
丘

第二十一輩、 507 、

。
約
旦
。E
U
S
B
R
F
S
A
C
O
《M
Z
Z
缸
，
一
六
二
0
年
)

方
濟
會
的
和
凱
杜
斯

(
F
M
S
F
O
H
S
，
死
於
三
立
二
0
年
)
曾
評
述
斯
考
特
的
〈
牛
津
作
品
V

O
M
S巳
g
m
0
)
，
以
及
〈
特
殊
問
題
，
〉
(
O
S
ι
=
z
g
)
。
然
而
，
一
直
到
一
五
九
三
年
，
才
宣
佈
後
者
為

，
一
刀
齊
修
會
的
正
式
博
士
心
一
個
奧
古
斯
丁
的
學
派
者
，
維
德
爾
波
的
吉
爾
斯
(
訂
戶
。

ω

。
h
J
N
X
Z
g
'
死
於
一

五
三
二
年
)
，
曾
撰
述
彼
得
﹒
隆
巴
特
〈
言
語
錄
V
第
一
書
部
份
的
評
論
。
而
且
，
人
們
必
木
可
不
提
關
聯
於

。

(
C
℃
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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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耳
卡
拉
(
E
S
-
S
大
學
，
亦
即
紅
衣
主
教
濟
曼
尼
斯
(
白
白
《
凶
古
巴
M
C
B
O
D
2
)在一
四
八
九
年
創
立
的

教
授
團
;
人
們
稱
他
們
是
「
完
成
者
」
(
口
。
呂
立E
g
ω
2
)

。
這
個
團
體
的
主
要
成
員
，
是
加
斯
把
關
﹒
卡

耳
底
洛
﹒
德
威
拉
龐
度
(
D
M
Z
宮
門
口
肉
已
戶
口
。
母
〈
戶
口
丘
吉
且
。
，
一
五
三
七

l

八
一
年
)
;
他
會
編
集
有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若
干
評
論
。
他
在
評
論
裹
，
曾
嘗
試
用
批
判
的
角
度
，
建
立
原
文
實
際
的
意
義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四
或
許
，
在
這
襄
要
提
述
十
六
世
紀
道
明
會
士
與
耶
穌
會
士
神
學
家
，
就
神
的
恩
寵
與
人
的
自
由
意
志
之
間

的
關
係
，
已
爆
發
的
一
場
有
名
的
論
爭
。
由
於
這
場
爭
論
，
主
要
是
帶
有
一
種
神
學
特
性
;
所
以
，
我
對
這
個

論
題
，
不
想
多
作
講
述
。
不
過
，
我
認
為
，
它
若
具
有
若
干
哲
學
的
意
摘
，
就
應
該
來
提
述
了
。

暫
且
不
考
慮
這
種
論
爭
若
干
首
要
的
階
段
，
人
們
也
能
夠
從
提
述
路
易
士
﹒
德
﹒
摩
里
那
(
戶
口
古
已
。
竄
。
，

】
戶
口
剖
，
一
五
三
五
|
一
六00
年
)
撰
述
一
份
有
名
的
作
品
開
始
;
民
是
一
個
在
葡
萄
牙
的
艾
握
拉
(
開
〈
。

3
)

大
學
，
講
學
許
多
年
的
耶
穌
會
神
學
家
。
這
本
作
品
，
名
為•• 

〈
自
由
意
志
與
恩
寵
、
神
的
預
知
、
神
恩
、
命
定

與
遺
棄
之
和
諧
V
(
n
g
g

且

E
Z
Z
Z
I
R
E

冒
出

g
B

嘴
巴
缸
。
已
g
F

也
可
戶
口m
M
U
E
Z
丘
。
E
F

M月

2
E
S
Z
P

育
"
。
母
早
冒
血
戶
。
早
已
品
質
。
σ
己
的
。8
)

，
一
五
八
九
年
是
在
旦
斯
本
(
F
Z
Z口
)
發

表
。
摩
里
那
在
這
份
作
品
襄
斷
言
，
「
有
效
的
恩
寵
」
'
亦
即
在
它
的
概
念
裹
，
包
涵
人
意
的
自
由
贊
同
，
在

本
質
上
，
並
非
抵
和
「
克
足
的
恩
寵
」
有
性
質
上
的
不
同
。
本
身
抵
是
充
足
的
恩
寵
，
是
足
以
使
人
的
意
志
，

發
出
一
種
有
益
的
行
為
的
恩
寵
;
條
件
是
.. 

意
志
要
同
意
它
，
並
且
與
它
合
作
。
如
果
事
實
上
，
意
志
已
同
意



一般見解

它
，
那
麼
，
它
就
會
變
成
「
有
效
的
」
。
因
此
，
有
效
的
恩
寵
，
是
一
種
人
的
意
志
，
事
實
上
藉
以
自
由
合
作

的
恩
寵
。
另
一
方
面
，
如
果
神
施
展
普
遍
的
與
特
殊
的
眷
祐
行
為
，
那
麼
，
她
一
定
確
實
知
道

•• 

任
何
一
意
志
，

對
任
何
一
種
環
境
裹
的
任
何
恩
寵
，
應
該
會
作
怎
樣
的
反
應
;
而
且
，
如
果
一
種
有
效
的
恩
寵
，
由
於
一
意
志
自

由
的
贊
同
而
是
有
效
的
，
那
麼
，
她
是
怎
麼
知
道
這
件
事
呢
?
摩
里
那
為
了
要
答
覆
這
個
問
題
，
便
介
紹
「
中

間
知
識
」

(
2
古
丘
吉

B
O
E
己
的
概
念
;
神
靠
著
這
種
知
識
，
便
確
實
知
道
任
何
人
的
意
志
，
在
任
何
可
設

想
的
環
境
裹
，
應
該
會
對
這
種
、
或
那
種
恩
寵
作
出
反
應
。

相
當
清
楚
的
是
，
摩
里
那
與
同
意
他
的
人
，
都
關
心
要
保
護
人
的
意
志
自
由
。
他
們
的
觀
點
，
或
許
可
以

用
下
述
的
說
法
來
表
明
:
我
們
是
從
我
們
最
清
楚
的
事
物
，
也
就
是
，
人
的
自
由
來
開
始
的
，
而
且
，
我
們
也

必
須
用
這
一
種
方
式
，
亦
即
不
可
巧
辯
、
或
暗
中
否
認
意
志
的
自
由
，
來
解
釋
神
的
預
知
與
恩
寵
的
行
為
。
如

果
把
這
一
類
的
考
慮
，
引
入
一
種
神
學
的
爭
論
裹
，
似
乎
不
是
新
奇
的
;
那
麼
，
有
人
或
許
會
暗
示
，
就
某
種

程
度
而
論
，
摩
里
那
主
義
已
反
映
文
藝
復
興
期
普
遍
的
人
文
主
義
的
運
動
。
在
論
爭
的
過
程
里
，
有
如
曾
引
分

「
適
合
主
義
」
(
n
g
m
E
E
B
)的
貝
拉
明
與
蘇
亞
雷
這
控
耶
穌
會
神
學
家
，
都
已
修
正
了
摩
旦
那
主
義
。
「

適
合
的
」
恩
寵
，
是
一
種
適
合
，
說
切
合
個
案
的
若
干
情
況
，
以
及
，
也
獲
得
意
志
自
由
的
贊
同
的
恩
寵
。
它

和
「
不
適
合
的
」
恩
寵
，
亦
即
為
了
某
種
理
由
、
或
其
它
緣
故
，
並
不
適
合
個
案
若
干
的
情
況
，
正
好
相
反
;

在
這
種
情
形
裹
，
儘
管
它
本
身
「
是
」
以
使
意
志
作
出
一
種
有
益
的
行
為
，
但
是
，
它
卸
未
得
到
意
志
自
由
的

贊
同
。
就
任
何
情
境
裹
的
任
何
意
志
而
言
，
神
靠
「
中
間
知
識
」
'
便
從
永
恆
知
道
，
什
麼
樣
的
恩
寵
應
該
是

「
適
合
的
」

第二十一章.609. 



.510 . 

摩
里
那
的
對
于
i
l

，
最
重
要
的
人
物
，
是
道
明
會
的
神
學
家
巴
揚
(
由
郎
郎
。
也
!
|
'
但
從
下
述
的
原

則
開
始

•• 

神
是
所
有
有
益
行
為
的
原
因
，
以
及
，
神
的
知
識
與
行
動
，
必
須
先
於
，
而
且
無
關
於
人
的
意
志
自

由
行
為
。
他
們
曾
譴
責
摩
里
那
，
已
使
神
恩
的
權
能
，
歸
屬
人
意
。
攘
巴
揚
說
，
通
合
的
恩
寵
，
在
本
質
上
，

是
不
同
於
抵
是
充
足
的
恩
寵
;
而
且
，
它
也
是
由
於
自
己
本
質
的
特
性
，
才
獲
得
它
的
結
果
。
至
於
摩
里
那
的

「
中
間
知
識
」
、
或
「
中
介
知
識
」
'
這
抵
是
一
種
沒
有
任
何
對
應
實
物
的
語
詞
。
神
靠
祂
若
干
預
定
的
法
令

，
便
知
道
人
未
來
若
干
的
自
由
行
為
|
|
即
便
是
若
干
受
限
制
的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為

l
l
;

她
靠
若
干
法
令
，

便
決
定
發
出
任
何
人
的
行
為
所
必
要
的
「
物
理
的
前
置
運
動
」
(
辜
百
古
巴
賢
。
目
。
丘
。
忌
。
論
到
一
種
有

益
的
行
為
，
這
種
物
理
的
前
置
運
動
，
將
要
取
得
有
效
恩
寵
的
形
式
。

因
此
，
巴
揚
與
贊
同
他
的
神
學
家
，
都
從
若
干
形
上
學
原
則
開
始
。
神
是
第
一
因
與
最
初
原
動
者
;
只
要

人
的
若
干
行
為
擁
有
存
右
，
那
麼
，
神
就
必
定
是
這
些
行
為
的
原
因
。
必
備
研
要
強
調
的
是
，
巴
揚
並
未
否
認
自

由
。
他
的
論
點
是•• 

神
必
會
使
若
干
不
自
由
的
當
事
者
有
必
然
的
行
動
，
而
且
，
使
自
由
的
當
事
者

i
i
l

當
他

們
是
以
自
由
的
當
事
者
身
份
行
動
時
)
|
|
，
有
自
由
的
行
動
。
換
句
話
說
，
神
是
用
一
種
遍
合
人
本
性
的
手

法
，
使
每
一
種
偶
存
的
當
事
者
有
所
行
動
。
照
巴
揚
學
派
的
見
解
，
人
必
須
從
若
干
確
實
的
形
上
學
原
則
開
始

，
並
且
得
到
若
干
邏
輯
的
結
論
。
接
巴
揚
學
派
說
，
摩
里
那
主
義
者
並
不
忠
於
若
干
形
上
學
原
則
。
另
一
方
面

，
攘
摩
旦
那
學
派
說
，
要
明
白
巴
揚
學
派
，
怎
接
才
能
在
任
何
事
物
襄
|
!
除
了
在
名
稱
|
|
保
有
人
的
自
由

，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
此
外
，
如
果
有
人
承
認
，
神
的
支
持
這
種
觀
念

l
l

它
在
邏
輯
上
，
先
於
自
由
的
行
為
，

而
且
能
確
實
促
生
某
一
種
行
為l
l

那
麼
，
耍
了
僻
一
個
人
如
何
能
避
開
使
神
對
罪
負
責
，
是
非
常
困
難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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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
且
那
主
義
者
並
不
認
為
，
他
們
的
對
手
，
為
了
要
避
開
神
要
對
罪
負
責
這
一
結
論
，
所
引
進
的
若
干
差
異
，

會
對
這
種
目
的
，
有
任
何
實
質
的
用
處
。
「
中
間
知
識
」
公
認
是
一
種
假
設
;
不
過
，
作
這
種
假
設
，
可
比
作

下
述
的
假
定
還
合
宜

•. 

神
靠
她
若
干
預
定
的
法
令
，
便
知
道
人
類
未
來
的
自
由
行
為
。

道
明
會
士
與
耶
穌
會
土
之
間
的
爭
論
，
導
使
教
皇
克
星
門
特
八
世
(
可
。
習

Q
O
B
O
E

昌
)
在
羅
馬
設
置

一
個
特
殊
的
聖
會

(
h
g
m
B
m丘
吉
口
)
，
以
接
輝
這
些
爭
執
的
論
點
。
這
個
辜
會
，
被
稱
為
「
援
助
會
」
(

n
g
哩
。

m
E
E
已
O
E
M
C
Z
言
，
一
五
九
八
i

一
六
O
七
年
)
。
這
兩
派
都
有
充
分
機
會
，
以
陳
述
他
們
各
自

的
案
情
;
不
過
，
在
這
問
題
的
結
尾
，
卸
認
可
了
兩
芳
的
意
見
。
在
這
同
時
，
嚴
禁
耶
穌
會
士
稱
呼
道
明
會
士

為
喀
爾
文
主
義
者
;
反
而
，
道
明
會
士
也
得
到
指
示
，
切
不
可
稱
耶
穌
會
士
為
自
拉
科
主
義
者(2
z
m
g口
ω
)。

換
句
話
說
，
還
不
同
的
派
別
，
只
要
他
們
不
稱
呼
對
古
為
異
端
，
便
能
夠
繼
續
探
討
他
們
詢
和
神
的
預
知
、
預

定
與
救
贖
活
動
和
人
的
自
由
的
中
刀
法
。

五

第二十一章

卡
耶
坦
是
第
一
個
把
阿
奎
納
的
〈
神
學
大
全

V
，
而
不
把
彼
得
﹒
隆
巴
特
的
〈
言
語
錄
V
，
當
成
一
本
神

學
教
科
書
的
人
;
而
且
，
道
明
會
士
與
耶
穌
會
士
，
也
都
把
多
瑪
斯
君
成
是
他
們
的
博
士
。
亞
里
斯
多
德
仍
然

公
認
是
「
哲
學
家
」
;
而
且
我
們
也
見
到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都
繼
續
出
版
他
若
干
的
作
品
的
評

論
。
在
這
同
時
，
比
起
在
中
世
紀
若
干
學
派
里
已
普
遍
獲
得
的
，
哲
學
在
系
統
上
與
芳
法
上
，
已
從
神
學
逐
漸

的
脫
離
。
這
部
份
是
由
於
'
早
在
中
世
紀
便
已
造
成
的
這
兩
種
研
究
支
一
蔽
之
間
的
形
式
差
具
，
以
及
無
疑
的
，

.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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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份
是
由
於
若
干
哲
學
掘
起
的
緣
故
;
這
些
哲
學
至
少
在
表
面
上
，
沒
有
什
麼
要
歸
功
於
教
理
神
學
。
因
此
，

我
們
發
現
，
若
干
哲
學
的
課
程
，
已
逐
漸
取
代
若
干
有
關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評
註
。
我
們
已
在
蘇
盟
雷
(
死
於
一

六
一
七
年
)
身
上
，
發
現
他
對
脫
離
神
學
的
若
干
哲
學
問
題
，
已
作
一
種
精
細
的
討
論
;
而
且
，
蘇
亞
雷
在
他

的
八
形
上
學
辯
論
V
(里
的
。
旦
旦
古
口Z
B

丘
名
叮
叮m
E
S
)
裹
，
早
已
採
用
處
理
若
干
形
上
學
課
題
與
問
題
的

秩
序
，
曾
對
後
期
士
林
哲
學
的
方
法
造
成
一
種
影
響
。
人
們
在
蘇
亞
雷
開
創
哲
學
寫
作
較
自
由
的
風
格
裹
，
無

疑
，
便
可
君
到
文
藝
復
興
期
人
文
主
義
的
影
響
。
我
早
先
在
本
章
襄
已
說
過
，
文
藝
復
興
比
較
未
影
響
西
旺
牙

的
士
林
哲
學
。
不
過
，
我
認
為
，
就
寫
作
風
格
而
論
，
有
人
一
定
會
被
當
成
例
外
的
。
必
須
承
認
的
是
，
蘇
亞

雷
是
一
個
能
說
善
辯
的
作
家
;
不
過
，
他
的
形
上
學
作
品
，
在
評
註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形
式
上
，
卸
已
大
力
打
破

先
前
註
釋
哲
學
的
傳
統
@

聞
名
的
道
閉
會
士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多
瑪
斯
的
若
望
已
。
言
。
峙
的
?
吋
Z
B

宮
，
一
五
八
九
!
一
六
四

四
年
)
，
在
他
的
八
神
學
課
程
V
(
n
z『
ω
S
F
g
z
m戶
口5
)
以
前
，
便
發
表
他
的
〈
哲
學
課
程
V
(
們
已
『ω
g

u
z
。

g
M
H
E
g
ω
)
;而且
，
我
們
且
以
另
一
個
道
明
會
士
為
例

•• 

亞
歷
山
大
﹒
皮
尼

(
k
t
z
g母
門
可
戶
口
已

在
一
六
七
0
年
，
也
發
表
八
多
瑪
斯
學
派
的
哲
學
課
程
〉
(
n
g『ω
5

叮
叮
口
。ω。
可
E
n
g
s

。
E
E
Z
2
ω
)。

亞
爾
卡
拉
的
卡
爾
梅
派
神
父
(
八
門
穹
的RE
o
-
x
m
M
S品
。
3

。
同

k
n
m
-
b
)
，
曾
在
二
〈
二
四
年
出
版
一
本

八
藝
術
課
程
V
〈n
z
g
z
ω
ω
丘
吉
自
)
;
這
本
書
在
後
幾
版
裹
，
曾
增
訂
了
。
在
耶
穌
會
士
當
中
，
紅
衣
主
教

若
望
﹒
德
﹒
魯
果

(
n
m
E古
巴
甘
冒
口
已
O
F
C
俏
。
，
一
五
八
三
|
一
六
六
0
年
)
，
曾
留
下
一
本
未
出
版
的

八
形
上
學
辯
論
V
(
g
m
z
z
z
g
o
m
g丘
ω

叮
叮
叮
切
戶
口

8
)
;

反
而
，
彼
得
﹒
德
﹒
胡
爾
達
多
﹒
德
﹒
宜
多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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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六
一
七
年
已
在
旦
品
斯
(
廿
三
口
也
出
版
八
共
相
哲
學
的
學

論
V
(
豆
名
早
已
戶
。
口
。
ω

兮

S
Z
O
『
S
Z

已
。
曲
。H
H
Y
E
)。
而
多
瑪
斯
﹒
卡
姆
頓
l

卡
醋
萊
頓
(
吋
g
s
g

n
。
B
M
H阱
。
口
，n
R
Z
Z

口
)
，
一
六
四
九
年
已
在
安
特
威
普
(
K
F
E
H
呵
。
門
。
)
出
版
一
本
〈
共
相
哲
學V(
可
E
S

F
S
Z
E
S
Z
R
Z
)
@

同
攘
的
，
羅
德
瑞
購
﹒
德
﹒
亞
利
阿
加
(
悶
。
背
信
。
已OK
戶
口
E
m
m
)與
方
濟
﹒
德

﹒
奧
維
艾
多
(
明
E

口
已
ω

【H
o
o
-
立
。
)
，
也
出
版
若
干
哲
學
課
程
的
作
品
。
前
者
，
是
一
六
三
三
年
在
安
特

威
普
;
後
者
，
是
一
六
四
0
年
在
里
晶
斯
出
版
的
。
方
濟
﹒
索
瑞
斯
(
明
E
D
n

宙
的
。
月
2
)

一
六
五
一
年
曾
在

孔
姆
布
拉
(
9
5
σ
3
)
出
版
一
本
〈
哲
學
課
程

V
(
n
z
E
S
E
-
。

g
E
n
5
)
;

而
芳
草
l
|

施
洗
者

﹒
德
﹒
本
篤
己
。
F
D
E回
呂
立
早
已
。
由
g

旦
戶
口
古
)
，
一
六
八
八
年
也
在
拿
不
勒
斯
發
表
一
本
〈
漫
步
派
哲
學

V
Q
E
Z
S
Z
E
M

嵩
丘
吉
z
t
2
)
。
斯
考
特
主
義
者
也
撰
述
若
干
類
似
的
哲
學
課
程
。
因
此
，
若
望
﹒
龐

秋
斯
已
。
計
口
可
。
口
已2
)
與
巴
多
羅
買
﹒
馬
斯
秋
斯
(
白
白
早
已
。
臣
。
看Z
S

可
吉

ω
)
，
也
各
自
出
版
一
本

〈
斯
考
特
心
中
的
哲
學
課
程
〉

(
n
g『呂
ω

問
》E
Z
g
M
M
Y
戶
口
自
立

B
g
z
s
ω
g

泣
，
二
〈
四
三
年
)
，
以
及

「
斯
考
特
心
中
完
整
的
哲
學
課
程
V
(
2

口
。g

叮
叮
缸
。
且
E
S
Z

昌
的
口
。
已
n
g
門
m
g

古
Z
m
丘
，
二

A
U

七
八
年
)
。
在
隸
屬
其
它
宗
教
修
會
的
作
家
當
中
，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一
個
隱
士
，
施
洗
者
若
望
的
尼
古
拉
(

古
巴
巴

g

旦
控
﹒

τ
『g
s
o

∞
名
同
缸
片
)
，
二
〈
八
七
年
便
在
日
內
瓦
出
版
他
的
〈
奧
古
斯
丁
學
派
的
哲

學
，
或
依
奧
古
斯
丁
完
整
哲
學
教
義
的
課
程

V
(
可
E
Z
g
z
z
g
m
g
t
D
E
S
-

門M
H
O
-
廿O
門
已
ω

巴
巴
『
門MW【
凶
。
已
。
但
肉
。
口
已
。

N
M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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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Z
H
m
z
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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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戶
戶
。ω。
℃
}
已
們
已

ω

】Z
u
h仲ω

已
。
立
門
戶
口m
E
m
m
D
n
Z
H
v
m可
宙
〉
己
怕
已E
E
C
-
，
反
而
，
一
個
本
篤
修
會
的
采
萊

，
卸
出
版
一
本
〈
桑
加
連
的
哲
學
課
程
V
(
們
已
『
的5

斯
底
諾
﹒
史
風
德
拉
地

(
n
o
E丘
吉
。

的
問
。
口
已
『
心
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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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
『
口
。
ω
。

H
H
E
O
Z
ω
自
口
怕
也
-
Z
S
眩
，
一
六
九
五
|
九
年
)
。

因
此
，
在
十
七
世
紀
期
間
八
哲
學
課
程
〉
已
逐
漸
取
代
先
前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評
詮
。
然
而
，
這
卸
不

是
說
，
都
要
棄
絕
先
前
的
慣
例
。
例
如
，
一
個
耶
穌
會
士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細
爾
威
斯
特
﹒
毛
魯
斯
(
的

1
.

3

丘
叩
門
巴
告
門
口
ω
'

一
六
一
九
|
八
七
年
)
在
一
六
六
年
便
出
版
一
本
單
里
斯
多
德
的
評
註
。
人
們
也
沒
有
權

利
從
哲
學
寫
作
方
法
上
的
改
變
，
就
結
論

•• 

文
藝
復
興
期
與
十
七
世
紀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都
深
受
當
時
若
干
新

科
學
觀
念
的
影
響
。
方
濟
會
士
以
馬
紐
﹒
邁
年
(
開

B
E
g
s
-

旦
旦

m
E
S
-
-

他
一
六
五
三
年
曾
在
杜
魯

斯
(
凶
，
。
丘
。
5
0
)
出
版
一
本
〈
哲
學
課
程
〉
|
|
，
曾
抱
怨

•• 

他
當
代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都
專
注
若
干
形
上

學
的
抽
象
思
考
，
以
及
難
解
的
問
題
，
而
且
，
他
們
當
中
有
些
人
|
|
當
時
，
若
有
人
就
以
經
驗
與
實
驗
的
名

義
，
向
他
們
的
物
理
學
見
解
挑
戰
l
!
'

則
以
否
定
經
驗
證
攘
來
答
覆
。
當
卡
見
主
義
與
原
子
論
，
已
深
深
影

響
邁
年
本
人
e

一
個
耶
穌
會
士
作
家
，
法
布
里
(
因
S
R
b
3

冒
7

大
約
二
〈
O
七
|
八
八
年
)
，
曾
特
別

強
調
數
學
與
物
理
學
;
而
且
，
當
然
，
也
有
許
多
其
它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仍
活
在
當
代
的
觀
念
襄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把
文
藝
復
興
期
與
女
藝
復
興
後
期
哲
學
的
運
動
，
當
成
一
個
整
體
;
那
麼
，
相
當
明
顯
的
是
，
士
林
哲

學
多
少
是
處
在
發
展
的
主
要
思
潮
以
外
，
而
且
，
也
限
制
了
它
對
非
士
林
哲
學
家
的
影
響
。
這
並
不
是
說
，
它

不
曾
造
成
影
響
;
不
過
，
顯
然
的
是
，
當
我
們
想
到
文
藝
復
興
期
與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的
哲
學
時
，
基
本
上
，
我

們
封
不
會
想
到
士
林
哲
學
。
一
般
說
來
，
例
如
，
那
時
期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並
未
充
分
注
意
當
時
若
干
科
學
的

發
現
所
造
成
的
若
干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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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見解

然
而
，
至
少
曾
有
一
個
思
想
部
門
;
藉
此
，
使
若
干
當
代
的
問
題
深
深
影
響
了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而
且
，
他
們
也
藉
貼
，
造
成
了
一
種
相
當
可
觀
的
影
響
。
這
就
是
政
治
理
論
部
門
。
我
不
久
以
後
，
將
對

蘇
亞
雷
的
政
治
理
論
，
作
更
詳
細
的
講
述
;
不
過
，
此
間
，
我
卸
想
對
文
藝
復
興
期
若
干
士
林
哲
學
家
的
政
治

理
論
，
作
某
峙
二
般
性
的
評
論
。

如
向
我
們
已
知
道
的
，
教
會
與
國
家
間
的
關
係
問
題
，
並
未
隨
中
世
紀
的
結
束
而
即
刻
中
丘
。
的
確
，
在

一
種
意
義
上
，
「
宗
教
改
革
」
以
及
某
些
統
治
者
，
即
使
在
宗
教
的
若
干
事
務
上
，
也
聲
明
擁
有
裁
判
權
，
部

都
強
化
了
這
個
問
題
。
就
天
主
教
而
論
，
一
種
完
全
服
從
國
家
的
教
義
，
是
不
可
能
的
;
根
攘
聖
座
的
立
場
，

以
及
天
主
教
對
教
會
與
她
使
命
的
見
解
，
都
已
排
除
了
它
。
因
此
，
天
主
教
神
學
家
興
哲
學
家
們
，
都
受
到
要

設
置
若
干
原
則
的
要
求
，
藉
以
應
該
支
配
教
會
與
國
家
之
間
的
若
干
關
係
。
於
是
，
紅
衣
主
教
羅
貝
﹒
貝
拉
朗

在
他
論
教
宗
權
@
的
作
品
上
，
便
主
張
，
教
宗
擁
有
一
種
間
接
權
，
不
過
，
均
沒
有
治
理
塵
世
事
務
的
直
接
權

。
如
果
有
一
種
衝
突
發
生
，
那
麼
，
塵
世
利
鑫
就
必
賓
向
屬
靈
利
益
讓
步
。
這
種
教
宗
在
塵
世
事
務
上
有
間
接

權
的
理
論
，
並
不
表
示
，
貝
拉
明
把
國
家
的
統
治
者
，
當
成
教
宗
的
代
理
者
|
|
;
這
種
理
論
，
排
除
了
任
何

這
類
的
觀
念
。
它
抵
是
應
用
下
述
神
學
教
義
的
結
果•• 

人
的
目
的
，
是
一
種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也
就
是
，
是
享

見
神
。
蘇
亞
雷
也
在
他
的
〈
天
主
教
信
仰
的
辯
護
〉
(
巴
巴g
m
E
E

已
丘
g

早
已
戶
口
兒
，
二
《
二
二
年
)
，
主

張
這
種
理
論
;
他
寫
這
份
作
品
，
是
要
攻
擊
英
國
國
主
詹
姆
士
一
世
(
阿
古
m
T
B
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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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過
，
儘
管
貝
拉
明
與
蘇
亞
雷
都
駁
斥
下
述
的
觀
念
，
亦
即
國
家
統
治
者
，
是
教
宗
的
一
位
代
理
者
;
但

是
，
他
們
卸
未
接
納
這
種
理
論

.• 

他
從
神
那
一
畏
，
直
接
獲
得
他
的
至
高
權
，
如
同
支
持
君
主
神
權
理
論
的
人
的

斷
言
一
般
。
而
且
，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蘇
亞
雷
在
他
的
〈
天
主
教
信
仰
的
辯
護
V
裹
，
駁
斥
這
種
理
論
，
卸
是

詹
姆
士
一
世
何
以
燒
毀
這
本
書
的
理
由
之
一
。
貝
拉
明
與
蘇
亞
雷
曾
主
張
，
國
家
統
治
者
，
是
從
政
治
社
畫
直

接
接
受
他
的
權
力
。
的
確
，
他
們
曾
認
為
，
國
家
統
治
者
，
最
終
是
從
神
領
受
他
的
權
威
;
因
為
，
所
有
合
法

的
權
威
，
最
終
都
來
自
祂
。
不
過
，
它
卸
是
從
社
晝
直
接
得
到
的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有
人
或
許
嘗
試
思
考
:
這
種
理
論
，
是
在
文
藝
復
興
期
中
央
集
權
與
大
有
能
力
的
君
主
政
體
非
常
顯
眼
之

時
，
受
低
估
皇
室
權
力
的
欲
望
而
啟
發
的
。
比
起
作
下
述
的
主
張
，
亦
即
儘
管
君
主
的
權
勢
，
並
未
來
自
教
宗

，
但
是
，
除
了
來
自
人
員
，
它
難
道
不
直
接
來
自
於
神
;
我
們
能
夠
想
出
什
磨
好
方
法
，
比
支
持
君
主
制
的
人

更
搶
先
?
比
起
干
述
的
主
張
，
亦
即
直
接
從
神
接
受
他
的
權
威
的
，
單
單
只
是
教
宗
，
我
們
能
夠
找
出
什
麼
好

芳
法
，
來
提
昇
屬
靈
的
權
勢
?
不
過
，
把
貝
拉
明
與
蘇
亞
雷
的
主
權
理
論
，
當
成
主
要
是
一
種
教
會
的
宣
傳
、

或
策
略
，
卸
應
該
是
一
種
大
錯
誤
。
早
在
十
一
世
紀
，
勞
登
巴
克
的
摩
尼
果
德

(
Z
S
品
。
旦
旦

F
S
Z

口
t

g
n
v
)，
便
已
提
出
政
治
主
權
來
自
人
民
的
觀
念
;
而
且
，
+
二
世
紀
的
若
望
﹒
撒
里
斯
布
且
，
十
三
世
紀
的

阿
奎
納
與
十
四
世
紀
的
奧
拔
，
也
表
明
這
樣
的
信
念
:
國
家
的
統
治
者
，
有
一
種
要
履
行
義
務
的
承
諾
，
並
且

，
如
果
他
經
常
濫
用
他
的
職
權
，
人
民
就
可
以
罷
點
他
。
像
貝
拉
明
與
蘇
亞
雷
這
類
的
作
家
，
只
是
要
繼
承
早

期
士
林
哲
學
的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的
一
般
見
解
，
可
是
，
下
述
的
事
實
，
大
部
份
卸
級
自
對
他
們
當
代
兵
體
歷

史
資
料
的
反
省

•• 

他
們
已
對
政
治
主
權
來
自
人
民
的
這
種
理
論
，
提
出
一
種
更
正
或
清
楚
的
陳
述
。
當
西
班
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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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耶
穌
會
士
馬
里
亞
納
(
Z
R
E旦
，
死
於
三
〈
二
四
年
以
，
曾
把
誅
試
暴
君
說
成
是
政
治
迫
害
的
一
種
對
策
，

作
出
若
干
不
適
當
的
陳
述
時
(
有
人
把
他
的
某
些
評
論
，
詮
釋
成
在
為
謀
害
法
國
亨
利
三
世
作
一
種
辯
護
;
而

且
這
件
事
，
也
引
起
當
時
法
國
的
國
會
，
燒
毀
他
的
八
論
元
首
及
其
教
育

V
(
口
。
『
品
。
丘

B
m
E
古
耳
目
，

宮
丘
。
思
，
一
五
九
九
年
)
，
他
的
原
則
，
抵
是
反
抗
壓
迫
的
合
法
性
原
則
;
儘
管
馬
里
亞
納
的
結
論
已
受
到

誤
導
，
但
是
，
中
世
紀
卸
已
普
遍
接
受
他
的
原
則
。
.

然
而
，
就
一
芳
是
教
會
，
另
一
芳
是
政
治
社
靈
而
論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卸
木
是
輯
關
心
國

家
統
治
者
的
立
場
;
他
們
也
關
懷
政
治
社
會
的
起
源
與
性
質
。
就
蘇
亞
雷
而
言
，
清
楚
的
是
，
他
已
把
政
治
社

會
，
當
成
在
本
質
上
乃
繫
賴
贊
同
、
或
協
定
。
馬
里
亞
納
曾
經
從
一
種
有
人
民
參
與
的
協
定

J
推
導
出
君
主
的

權
力
;
他
把
政
治
社
會
的
起
源
，
當
成
是
比
政
府
先
發
生
的
一
種
自
然
狀
態
的
後
果
。
而
且
，
他
在
私
人
財
產

的
機
構
里
，
已
發
現
過
往
組
織
化
的
國
家
與
政
府
的
主
要
途
徑
。
我
們
不
能
夠
說
，
蘇
里
雷
在
後
來
對
一
種
自

然
狀
態
的
假
設
上
，
己
追
隨
馬
旦
亞
納
。
不
過
，
至
少
，
他
在
家
族
的
首
領
那
芳
面
，
已
發
現
憑
意
志
贊
同
的

國
家
的
起
源
;
可
是
，
他
卸
明
顯
的
認
為

•• 

這
類
人
際
之
間
的
關
聯
，
開
始
就
已
經
發
生
了
@

因
此
，
我
們
或
許
能
夠
說
，
蘇
亞
雷
己
主
張
一
種
雙
重
契
約
理
論•• 

一
種
是
介
於
若
干
家
族
首
領
之
間
的

契
約
，
另
一
種
是
介
於
如
此
形
成
的
社
會
，
以
及
它
的
統
治
者
、
或
若
干
統
治
者
之
間
的
契
約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這
麼
說
，
那
麼
，
他
就
必
須
理
解

•. 

蘇
亞
雷
主
張
的
契
約
理
論
，
並
未
涵
蘊
政
治
社
會
、
或
政
府
有
人
為

的
與
習
俗
的
特
性
。
如
向
我
們
後
來
將
會
更
清
楚
明
白
的
，
他
的
政
治
理
論
，
已
歸
屬
他
的
法
律
哲
學
;
他
以

這
種
哲
學
土
主
張
政
治
社
會
與
政
治
政
體
的
自
然
特
性
。
如
果
我
們
想
知
道
蘇
亞
雷
的
政
治
理
論
，
在
基
始
上

•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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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們
就
必
讀
轉
向
他
的
大
著
.. 

八
論
法
律
〉
(
口
。Z
E
E
ω
)
;一
該
書
主
要
是
一
種
法
律
哲
學
。
自
然
法
的
觀

念
，
可
以
同
溯
到
古
代
世
界
，
而
且
中
世
紀
的
哲
學
家
也
給
于
它
一
種
形
上
學
的
基
礎
，
是
這
種
哲
學
的
核
心

，
並
且
，
也
形
成
他
政
治
理
論
的
背
景
。
政
治
社
會
是
人
類
的
常
態
，
而
且
，
政
府
是
社
會
所
必
要
的
;
如
同

神
是
人
類
本
性
的
造
化
者
，
神
決
意
有
社
會
與
政
府
的
存
在
。
因
此
，
它
們
不
是
完
全
隨
意
的
，
或
人
類
習
俗

的
發
明
物
。
另
一
芳
面
，
儘
管
「
自
然
」
需
要
政
治
的
社
會
;
但
是
，
若
干
確
定
的
政
治
社
晝
的
形
成
，
正
常

上
，
卸
依
旗
人
的
協
定
。
再
者
，
儘
管
「
自
然
」
要
求
任
何
社
會
，
應
該
有
某
種
治
理
的
原
則
;
但
是
，
「
自

然
」
卸
未
規
定
任
何
特
殊
的
政
府
形
式
，
或
任
命
任
何
特
殊
的
個
人
為
統
治
者
。
在
某
些
事
例
上
，
神
甜
已
直

接
任
命
一
個
統
治
者
(
例
如
，
撒
烏
爾
或
大
衛
)
;
不
過
，
正
常
上
，
要
決
定
政
府
的
形
式
，
卸
要
依
靠
社
晝
。

這
種
理
論
，
亦
即
政
治
社
會
，
依
賴
某
種
的
協
定
，
並
不
完
全
新
穎
;
而
且
，
即
使
在
古
代
世
界
，
有
人

也
能
夠
找
到
對
它
的
若
干
預
見
。
中
世
紀
的
巴
黎
的
若
望
已
皂
白
丘

E
立
ω
)
，
在
他
的
八
王
權
與
民
權
之

研
究
〉
(
吋
品
已
丘
5

兮
。
E
S
Z
Z
E
m
E
Z
H
H
m
Z
口
，
大
約
在
一
三

O
三
年
)
里
，
曾
預
設
一
種

自
然
狀
態
，
並
且
主
張

•• 

儘
管
初
期
的
人
類
，
大
概
未
作
任
何
明
確
的
約
定
;
他
們
若
干
較
具
理
性
的
伙
伴
，

曾
說
服
他
們
在
共
同
法
下
一
起
生
活
。
而
且
，
十
三
世
紀
的
羅
馬
的
吉
爾
斯
(
訂
戶

2

。
閏
月
。
自
忌
，
也
提
出

一
種
契
約
理
論
，
以
作
為
對
政
治
社
會
的
基
麓
，
作
若
干
可
能
解
釋
中
的
一
種
。
而
在
十
六
世
紀
，
馬
旦
亞
納

對
這
種
理
論
，
便
很
熟
悉
了
。
在
這
同
一
世
紀
，
道
明
會
士
維
多
利
亞
的
方
濟
，
曾
暗
示
一
種
契
約
理
論
，
並

且
，
耶
穌
會
士
摩
里
那
也
追
隨
他
;
可
是
，
他
們
兩
人
並
未
對
這
種
理
論
，
作
出
任
何
非
常
明
顯
的
陳
述
。
因

此
，
那
裹
，
曾
看
一
種
社
會
契
約
理
論
逐
漸
成
形
的
傳
統
;
而
且
，
參
照
這
種
傳
統
，
就
必
能
了
解
蘇
亞
宮
對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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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的
陳
述
。
然
而
，
不
久
以
後
，
這
種
理
論
，
卸
脫
離
了
中
世
紀
的
法
律
哲
學
。
如
同
我
們
已
了
解
的
，
理
查

，
胡
克
爾
便
接
收
過
這
種
哲
學
;
而
且
從
他
那
一
裊
，
也
在
一
種
緩
和
的
方
式
上
，
傳
給
了
洛
克
。
不
過
，
在
霍

布
士
、
史
賓
諾
莎
與
盧
梭
(
悶
。
己
的
的
o
m
z

〉
裹
，
由
於
缺
少
了
它
，
反
而
使
它
受
人
注
意
;
有
人
有
時
候
，
甚

至
也
侏
留
了
舊
語
詞
。
因
此
，
例
如
，
在
蘇
亞
雷
與
盧
嫂
的
契
約
理
論
之
間
，
有
一
種
非
常
大
的
差
具
。
而
且

，
由
於
這
種
理
由
，
也
就
是
說
，
如
果
有
人
靠
著
這
種
語
詞
，
想
理
解
盧
梭
主
張
的
那
種
理
論
;
那
麼
，
講
論

蘇
亞
雷
的
契
約
理
論
，
或
許
就
會
誤
導
人
。
當
然
，
是
有
某
種
歷
史
的
延
續
;
不
過
，
這
理
論
的
地
位
、
氣
氛

與
詮
釋
，
在
那
段
期
間
，
卸
已
進
行
了
一
種
基
本
的
改
變
。

某
些
文
藝
復
興
期
士
林
哲
學
家
關
心
的
另
一
種
問
題
，
是
若
干
個
別
國
家
之
間
的
關
係
的
問
題
。
早
在
第

七
世
紀
初
，
塞
維
拉
的
伊
西
道
雷
(
皆
-
Z
E

。
門
。
丘
∞

O
i
-
-
0
)，就
已
經
在
他
精
細
的
百
科
全
書
作
品

•. 

八
字
源
學
V
(
旦
河
巴
巴
。
但3
)
裹
，
利
用
若
干
羅
馬
法
律
家
的
文
旬
，
講
論
「
種
族
法
」
C
S
M叫
。
丘
吉
自
)

，
以
及
它
對
戰
爭
的
應
用
。
再
者
，
十
三
世
紀
的
斐
那
弗
德
的
雷
蒙
(
的
同
﹒
肉
是
自
己
旦
旦
F
E
E
2
)
，

也
在
他
的
八
懲
罰
大
全

V
(
E
E
B
ω
切
。
g
x
o
丘
吉
0
)
里
，
檢
視
戰
爭
權
利
的
論
題
;
反
而
，
在
十
四
世
紀

下
半
葉
，
已
有
波
洛
格
那
(
因
已
。
它
也
大
學
的
教
授
，
列
格
那
諾
的
芳
草
己
。
百
丘

Z
m
g
8
)
的
〈

論
戰
爭
〉
(
口
。
因
丘
吉
)
這
類
作
品
的
問
世
。
然
而
，
遠
比
他
有
名
的
，
卸
是
維
多
利
亞
的
方
濟
(
一
四
八
。

|
一
五
四
六
年
)
。
如
同
像
美
基
奧
加
諾
(
莒
已

n
v
E
門
們
告
。
)
與
道
明
﹒
索
多
(
口
。E
E

戶
門
口
的
。
畔
。
)
這
些

學
生
的
具
證
'
西
班
牙
神
學
的
復
興
，
要
大
大
歸
功
於
他
;
反
而
，
西
班
牙
的
人
文
主
義
者
維
衛
斯
(
主
系

ω
)

，
在
寫
給
挨
拉
斯
姆
(
肆
"
ω
自
己

ω
)的
信
上
，
卸
極
力
讚
揚
維
多
利
亞
，
並
且
提
述
他
對
埃
拉
斯
姆
的
景
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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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
為
他
辯
護
，
免
使
他
受
批
評
者
的
攻
擊
。
不
過
，
一
般
世
人
會
認
識
他
，
卸
是
由
於
他
對
國
際
法
有
若

干
研
究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維
多
利
亞
曾
把
若
干
不
同
的
國
家
，
君
成
是
某
一
種
人
類
社
輩
的
形
成
;
而
且
，
他
也

把
「
國
際
法
」
'
君
成
不
抵
是
一
種
公
認
的
行
為
準
則
，
並
且
，
也
擁
有
法
律
的
力
量
，
亦
即
「
靠
整
個
世
界

的
權
威
來
建
立
的
」
。
@
他
的
立
場
，
似
乎
是
以
下
大
致
所
述
的•• 

社
會
若
沒
有
法
律
，
便
無
法
完
全
保
全
;

觸
犯
法
律
，
1將
容
易
導
使
若
干
罪
狙
受
到
懲
罰
。
這
類
法
律
應
該
存
在
的
問
題
，
是
對
自
然
法
的
一
種
要
求
。

因
此
，
這
裹
，
便
按
生
許
多
行
為
的
原
則
，
例
如
，
不
可
侵
犯
大
使
。
整
個
的
社
會
，
也
贊
同
它
;
因
為
，
可

理
解
的
是
，
這
類
原
則
，
是
合
理
的
，
而
且
是
為
了
共
同
的
善
。
在
某
芳
面
，
它
們
都
得
自
自
然
法
，
而
且
，

也
必
須
認
定
，
它
們
都
具
有
法
律
的
效
力
。
在
最
廣
泛
的
意
義
上
，
這
本
〈
種
族
法
V
'
是
由
為
了
共
同
善
所

作
的
若
干
規
定
組
成
的
;
它
們
要
不
是
直
接
隸
屬
自
然
法
，
就
是
在
某
芳
百
得
自
於
自
然
法
。
「
在
所
有
眾
國

家
之
間
建
立
的
自
然
理
性
，
就
稱
作
種
族
法
。
」
@
撮
維
多
利
亞
說
，
國
際
法
能
賜
給
若
干
權
利
，
並
且
創
造

若
干
義
務
。
然
而
，
抵
有
靠
各
國
君
主
，
才
能
夠
應
用
賞
罰
事
宜
。
不
過
，
清
楚
的
是
，
儘
管
維
多
利
亞
並
未

遭
麼
說
，
但
是
，
他
的
國
際
法
構
思
，
卸
導
生
一
種
國
際
權
威
的
觀
念
@

就
西
旺
牙
人
而
論
，
維
多
利
亞
在
他
的
〈
論
印
度
V
(
口
。
古
巴
巴
里
，
已
把
他
的
觀
念
應
用
在
戰
爭
，

以
及
應
用
在
印
度
人
的
權
利
上
作
了
澄
清
.. 

攘
他
的
君
法
，
自
然
權
力
本
身
，
並
未
附
贈
吞
併
他
人
財
產
的
權

利
，
而
且
，
基
督
徒
傳
遁
的
熱
誠
，
也
未
賦
于
向
異
教
徒
發
動
戰
爭
的
權
利
。
論
到
奴
隸
制
度
，
他
曾
操
用
當

時
神
學
家
平
常
的
立
場
;
也
就
是
，
作
為
一
種
刑
事
標
準
(
相
當
於
近
代
的
刑
事
懲
役
)
，
奴
隸
制
度
是
合
法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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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不
過
，
必
不
可
把
這
種
容
忍
，
當
成
有
下
述
的
涵
意

.• 

論
到
奴
隸
制
度
，
士
林
哲
學
的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
抵
接
納
當
時
的
若
干
習
慣
法
。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
耶
穌
會
士
摩
里
那
的
例
于
，
就
很
有
意
思
。
他
在
他
的
研

究
上
，
並
不
滿
意
理
論
思
考
;
他
便
來
到
里
斯
本
的
港
口
，
探
問
奴
隸
的
買
賣
商
。
他
在
這
類
坦
誠
的
會
談
以

後
，
便
聲
明•• 

奴
隸
買
賣
，
輯
是
一
種
商
業
事
務
，
而
且
，
所
有
高
俏
的
動
機
，
就
像

•• 

要
使
奴
隸
們
改
信
基

督
宗
教
的
事
，
都
是
無
稽
的
。
@
不
過
，
儘
管
他
會
譴
責
奴
隸
買
頁
，
但
是
，
他
卸
承
認
作
為
一
種
刑
事
標
準

的
奴
隸
制
度
的
合
法
性
;
例
如
，
在
當
時
，
按
照
時
下
若
干
刑
事
的
慣
例
，
罪
犯
都
要
遣
送
到
有
槳
帆
船
上
。

蘇
亞
雷
曾
展
述
「
國
際
法
」
的
觀
念
。
他
指
出
，
在
國
際
法
與
自
然
法
之
間
作
一
種
區
分
，
是
有
必
要
的

。
前
者
，
為
了
一
種
公
正
與
充
分
的
理
由
，
會
禁
止
某
些
行
為
;
所
以
，
可
以
說
，
它
會
認
定
某
些
行
為
是
錯

誤
的
。
不
過
，
自
然
法
卸
不
會
使
某
些
行
為
成
為
錯
誤
;
它
反
而
會
由
於
這
些
行
為
是
錯
的
，
而
禁
止
它
們
。

例
如
，
這
個
問
題
，
亦
即
應
該
遵
守
若
干
條
約
，
是
一
種
有
關
自
然
法
，
而
非
國
際
法
的
法
則
。
後
者
，
是
由

所
有
的
，
或
實
際
上
，
由
所
布
國
家
建
立
的
習
慣
法
組
成
的
;
不
過
，
它
卸
是
不
成
文
法
，
而
且
，
這
件
事
實

，
也
使
它
有
別
於
民
法
。
例
如
，
儘
管
遵
守
過
去
簽
下
的
條
約
的
義
務
，
是
源
於
自
然
法
;
但
是
，
這
種
法
則

，
亦
即
應
該
要
接
受
為
了
一
種
合
理
原
因
而
提
出
的
一
種
條
約
，
封
不
是
一
種
宿
關
源
於
自
然
法
嚴
格
義
務
的

問
題
;
並
且
，
也
沒
有
任
何
有
關
這
種
問
題
的
成
文
法
。
這
種
法
則
，
是
一
種
調
合
理
性
的
不
成
文
慣
例
;
而

且
它
也
屬
於
「
闊
際
法
」

攘
蘇
亞
雷
說
「
種
族
法
」
的
理
性
基
礎
，
是
這
件
事
實
.. 

儘
管
把
人
類
區
分
成
若
干
個
別
的
民
族
與
國
家

，
人
種
卸
保
存
某
一
種
統
一
。
蘇
亞
雷
並
未
把
一
個
世
界
|
國
家(
4有R
E
g
∞
Z
H
0
)
，
當
成
是
可
以
實
行
的

第二十一章.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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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
可
以
欲
束
的
;
不
過
，
在
這
同
時
，
他
卸
了
解
，
在
一
種
完
整
的
意
義
上
，
若
干
國
家
並
不
是
自
滿
自
足

的
。
它
們
為
了
調
整
彼
此
之
間
的
關
係
'
便
需
要
某
種
法
律
系
統
。
自
然
法
並
未
充
分
提
供
這
種
需
要
。
不
過

，
若
干
國
家
的
行
徑
，
卸
已
引
介
某
些
慣
例
、
或
法
律
;
這
些
一
慣
例
、
或
法
律
，
即
使
並
未
從
自
然
法
嚴
格
的

推
出
，
但
是
，
它
們
卸
符
合
自
然
法
。
而
且
，
這
些
慣
例
、
或
法
律
，
也
形
成
了
「
種
族
法
」
。

我
們
也
有
理
由
說
，
維
多
利
亞
的
眾
國
觀
念
，
亦
即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它
們
已
形
成
一
種
世
界
!
畫
體
，

以
及
「
種
族
法
」
觀
念
，
亦
即
它
是
整
個
世
界
的
權
威
建
立
的
法
律
，
都
期
待
能
夠
創
造
一
種
世
界
政
府
;
其

實
，
蘇
亞
雷
的
「
種
族
法
」
觀
念
，
反
而
是
期
待
要
建
立
一
種
國
際
法
庭
。
這
種
國
際
法
庭
，
應
該
詮
釋
國
際

法
，
並
且
，
在
它
本
身
不
是
一
種
世
界
政
府
下
|
|
蘇
直
雷
不
認
為
它
是
可
行
的
@
|
|
，
也
提
供
若
干
具
體

的
決
策
。
不
管
這
可
能
會
怎
樣
發
展
，
清
娃
的
是
，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在
他
們
許
多
政
治
的
與
法

律
的
哲
學
上
，
已
顯
示
對
若
干
具
體
問
題
的
暸
解
，
以
及
準
備
用
一
種
「
近
代
的
」
芳
法
，
來
處
理
它
們
。
像

維
多
利
亞
、
貝
拉
明
與
蘇
亞
雷
這
些
人
士
，
全
都
主
張

•. 

在
某
種
意
義
上
，
政
治
主
權
是
來
自
人
民
;
而
且
，

他
們
也
主
張
，
有
反
抗
行
暴
政
的
君
主
的
權
利
。
儘
管
他
們
自
然
會
根
據
當
時
若
干
政
府
的
形
式
來
思
考
，
但

是
，
他
們
卸
末
考
慮
到•. 

政
府
的
實
際
形
式
，
大
概
是
第
一
重
要
的
。
在
這
同
時
，
下
述
的
事
實
，
亦
即
他
們

對
政
抬
社
會
與
法
律
的
構
思
，
已
奠
定
在
對
自
然
道
德
律
一
種
明
顯
的
接
納
上
，
也
構
成
它
的
主
要
方
暈
。
他

們
把
中
世
的
法
律
與
政
治
哲
學
系
統
化
了
，
並
且
，
叉
作
開
展
，
以
及
也
把
它
傳
給
了
十
七
世
紀
。
例
如
，
格

格
底
烏
斯
(
的
呂
立
5
)

當
然
已
深
拜
士
林
哲
學
之
路
﹒
我
部
為
，
某
些
人
應
該
會
主
張

.• 

文
藝
復
興
期
士
林

哲
學
家
的
法
律
與
政
治
理
論
，
從
原
本
主
要
是
神
學
的
外
觀
，
到
一
種
實
需
主
義
者
見
僻
的
發
展
上
，
已
建
構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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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種
階
段
;
而
且
，
這
作
為
一
種
歷
史
的
判
斷
，
或
許
是
真
實
的
。
不
過
，
它
卸
未
導
致

•• 

後
來
自
然
法
觀
念

的
俗
化
，
以
及
它
接
若
為
了
某
種
目
的
故
人
放
棄
，
卸
只
是
在
一
種
年
代
紀
的
意
義
上
，
建
構
一
種
哲
學
的
進

展
。

註

釋

88@0 
的
詩
﹒
1-' 

H
F凡R
M﹒

的
海
﹒

1:>:) 

的
M
V﹒
t必

@ 

L「
早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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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

.4D<<il 0080 
的
法叫

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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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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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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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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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
w
h
N
h
遠
遠
。
、
。
浴
缸
」
可
恥
的
叉

H
臼
∞H
U
h
w
這

N
R蚓、
h
為

R
N
R
N
h
b
n
w
k
v
a
S
M
Q
M

鳥
的

N
h遠
遠
吭
峙
。
送
去
」
可
恥
的

m
h
wH。
]
戶
。
﹒

當
時
耶
穌
會
總
會
長
禁
止
一
該
會
會
士
講
授
馬
里
亞
納
主
張
之
格
殺
暴
君
理
論
。

b
h
N
K
V
G
M
S
H
h
N
H
G

立
玄
宗

N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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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三
軍

方
濟
﹒
露
亞
雷
ω

生
乎
與
作
品
|
|
〈
彤

-
A學
辯
論
V
的
結
樽
與
部
門
，
|
|
彤
-
A學
是
寫
關
存
布
(
才
)
的

學
科
|
|
存
寫
的
概
念
l
l
l

存
布
的
屬
性
|
|
個
體
化
|
|
類
比
!
!
神
的
存
在
|
|
神

的
本
性
|
|
本
質
與
存
在
|
|
實
體
與
附
賀
!
i

模
式
!
i
t
定
量
|
|
關
你
i
i
「
軍
性

芳濟﹒蘇亞雷(1)

的
特
寫
」
l
l

一
般
詳
述l
!

文
是
安
•• 

吉
爾
松
論
終
亞
雷

-

第二十二章

方
濟
﹒
蘇
亞
雷
(
一
五
四
八
|
一
六
一
七
年
)
公
認
是

.• 

「
傑
出
博
士
」
(
口
。
丘
。
門
。
也B
E
m
)，
誕
生

在
葛
拉
納
達

(
m
B
S
E
)
，
並
且
在
撒
拉
蠱
卡
研
究
教
會
法
。
他
在
一
五
六
四
年
，
進
入
耶
穌
會
;
擾
著
，

便
在
塞
哥
維
亞
(
的
品
。
己
也
以
教
授
哲
學
，
開
始
他
的
專
業
生
涯
。
後
來
，
他
曾
在
亞
維
拉
(
〉i
z
)
、

塞
哥
維
亞
(
的
。
悅
。
1
"
)
、
瓦
拉
多
里
德
(
〈
丘
吉
已
。-E
)
、
羅
馬
、
阿
爾
卡
拉
、
撒
拉
曼
卡
，
以
及
孔
因
布

拉
教
授
神
學
。
蘇
亞
雷
是
一
個
模
範
的
，
叉
車
潔
的
聖
職
人
員
，
深
富
宗
教
精
神
，
也
是
很
好
的
學
生
、
學
者

與
教
授
。
他
整
個
成
熟
的
生
命
，
都
專
注
在
講
學
、
研
究
與
寫
作
。
他
是
一
個
有
耐
性
的
作
家
;
他
若
干
的
作

.525. 



品
，
在
早
期
的
發
行
一
量
上
，
便
有
廿
三
卷
，
而
且
在
一
八
五
六
至
七
八
年
的
巴
黎
版
，
也
有
廿
八
卷
之
多
。
當

然
，
這
些
作
品
當
中
，
有
許
多
處
理
若
干
神
學
的
問
題
;
而
且
，
就
當
前
的
目
的
而
言
，
他
最
重
要
的
作
品
，

是
兩
卷
八
形
上
學
爭
論
〉
(
虫
也
已
丘
吉
思
ω

自
且
每
甘
苦
凹
的
話
，
一
五
九
七
年
)
，
以
及
他
偉
大
的
作
品•. 

〈
論
法
律
〉
(
口
。
-
o
m
E臣，
二
〈
一
二
年
)
。
有
人
或
許
也
會
提
到
他
的
〈
論
一
神
與
三
神
V
(

口
。
u
g

z

口
。
且
可
戶
口
。
，
一
六O
六
年

.526.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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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及
h 

s 苟
:><: /'\ 

已日
。-'
E 作
s V 
v 

"、

口
。
。
。
叩
門
仿

;
它
們
都
是
在
三
八
一
二
年
他

死
後
才
出
版
的
@

蘇
亞
雷
曾
深
信
，
一
個
神

學
家
對
若
干
形
上
學
原
則
與
思

辨
基
礎
，
應
該
擁
有
一
種
穩
固

的
領
悟
與
深
切
的
理
解
。
他
明

白
的
說
，
除
非
一
個
人
已
先
設

定
若
干
穩
固
的
形
上
學
基
礎
，

否
則
，
他
就
不
能
成
為
一
個
完

美
的
神
學
家
。
於
是
，
他
在
他

方濟﹒雄亞雷 (Francis Suarez) 像



三方濟﹒蘇亞雷(1)

的
八
形
上
學
爭
論
〉
裹
，
便
著
手
對
士
林
哲
學
的
形
上
學
，
作
一
種
完
整
的
，
以
及
有
系
統
的
處
理
;
的
確
，

這
是
它
這
一
種
類
的
首
件
工
作
。
在
下
述
的
意
義
裹
，
它
是
不
完
整
的

.. 

它
已
遺
漏
形
上
學
的
心
理
學
;
不
過

，
他
在
〈
心
理
研
究
V
(
吋
旦
旦
旦
5

【
H
o
g
g
m
)
-
E
R
-
-
這
在
三
八
一
二
年
他
死
後
才
發
表
l
l
l

，
便
把

它
增
補
進
去
。
蘇
亞
雷
放
棄
亞
里
斯
多
德
在
他
的
〈
形
上
學
V
@
里
所
採
用
的
秩
序
，
而
且
有
系
統
地
把
這
個

問
題
，
區
分
成
五
十
四
條
討
論
案
，
再
細
分
成
若
干
部
份
;
可
是
，
在
一
開
始
，
他
卸
提
供
一
種
圖
表
，
顯
示

在
他
自
己
的
作
品
裹
，
早
已
處
理
亞
里
斯
多
德
〈
形
上
學
V
內
連
續
數
章
處
理
的
課
題
。
在
這
份
作
品
里
，
作

者
令
人
訝
真
的
學
識
，
已
清
楚
表
現
在
他
對
希
臘
、
教
父
、
猶
太
、
間
教
與
士
林
哲
學
作
家
的
若
干
討
論
上
，

或
者
表
現
在
參
照
與
論
述
，
這
些
作
家
，
以
及
像
馬
西
和
奧
﹒
費
啟
諾
(
吉
凶
品
的

Z
S
E
n
E
5
)
與
比
各
﹒

的
拉
﹒
彌
郎
都
拉

(
2
8
已
丘
吉
宮
叩
門
g
a
。
Z
)這
些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思
想
家
上
。
然
而
，
不
用
說
，
蘇
亞
雷

並
未
自
限
在
對
若
干
意
見
所
作
的
歷
史
吟
誦
襄
;
他
的
目
標
，
始
終
是
對
已
產
生
的
問
題
，
以
獲
得
一
種
積
極

的
與
客
觀
的
解
答
。
他
也
許
是
很
吩
切
，
不
過
，
他
自
然
是
有
條
理
的
。
有
人
或
許
會
引
證
下
述
的
語
句
，
以

當
作
這
種
作
品
一
種
遍
當
的
，
非
士
林
哲
學
家
的
判
斷
。
「
所
有
重
要
士
林
哲
學
的
爭
論
，
已
清
楚
蒐
集
在
這

種
作
品
里
，
並
且
也
接
受
批
判
的
臉
靚
;
而
且
，
它
們
若
干
的
結
果
，
也
結
合
在
一
種
統
一
的
體
系
一
畏
。
」
@

我
在
本
章
裹
，
主
要
是
關
心
八
形
上
學
爭
論
V
e
在
于
一
章
裹
，
我
將
處
理
八
有
關
屬
性
第
十
書
中
法
律

與
神
立
法
研
究
〉
(
吋
E
n
g
Z
ω

兮
]
。
但σ
口
ω
m
n

口
g
Z
E
m
E
S
E
E
M
-

戶σ
門
。
ω

已
芯
片
叫F
E
S
)
的

內
容
。
這
最
後
一
份
作
品
，
已
簡
述
並
系
統
化
士
林
哲
學
若
干
的
法
律
理
論
;
而
且
，
作
者
在
它
里
面
，
也
表

現
他
本
人
展
述
了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的
法
律
與
政
治
理
論
。
在
這
關
鍵
上
，
有
人
也
必
須
提
述
蘇
軍
雷
的
〈
衛
護

第二十二章.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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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主
教
的
信
仰
，
以
及
反
對
英
格
蘭
教
派
的
六
項
錯
誤
，
兼
答
辯
信
仰
的
合
理
性
與
與
對
英
王
詹
姆
士
的
誡
序

V
(
口
。h
o
S
E
E
m
-旦

g

早
已
戶
口m
o
Z

忌
。
早
已
戶
口SK
H

口

m
z
g
g
o
s
n
H
S叩門
門
。
B
P

也
已
〈
。
門ω口
ω

第三卷

n
c
B
H
g
H
E
口
ω

戶
。
口
。
"
已
忌
。z
m
E
E
H
V
S

的
R
O
D
E
ω古
印

E
S
E
K
M
口
丘
吉0
月
品
缸
，
二
《
二
一
一
年
)
。
蘇
亞
雷
在
這
本
書
一
裊
，
主
張
貝
拉
明
有
關
教

宗
在
塵
世
事
務
上
的
問
接
權
利
理
論
;
而
且
，
也
辯
駁
英
國
詹
姆
士
一
世
珍
愛
的
見
解

•• 

塵
世
的
君
主
，
都
從
一

神
那
里
，
直
接
領
受
他
們
的
主
權
。
如
同
我
在
上
一
章
作
的
評
述
，
詹
姆
士
一
世
早
已
燒
毀
了
這
部
著
作
。

H
C
呵
。

門
戶
已
。
】
戶
片

ω
立
ω

。
旦
旦
旦
戶
。ss

口
4戶
。D
H
阱
。H
H
m
口
M

。F令

西洋哲學史

-“. -
在
我
們
繼
續
對
蘇
亞
雷
若
干
的
哲
學
觀
念
作
概
述
以
前
，
我
想
要
論
說
八
形
上
學
爭
論
V
的
結
構
與
安
排
。

蘇
亞
雷
在
第
一
爭
論
(
或

•• 

討
論
)
里
，
思
考
了
第
一
哲
學
、
或
形
上
學
的
性
質
，
而
且
，
他
也
判
定
我

們
能
夠
把
它
界
定
成

.. 

思
考
存
有
(
者
)
作
為
存
有
(
者
)
的
學
科
。
第
二
爭
論
，
處
理
了
存
有
概
念
;
第
三

到
第
十
一
爭
論
，
則
包
涵
處
理
了
「
存
有
的
屬
性
」

(
M
v
g
m
戶
。
口
。ω

呂
立

ω
)
，
或
存
有
的
若
干
超
越
屬
性
。

一
般
的
統
一
性
，
是
第
四
爭
論
的
主
題
，
反
而
，
在
第
五
爭
論
一
裹
，
才
處
理
個
體
的
統
一
與
個
體
化
原
則
。
第

六
爭
論
處
理
共
相
，
第
七
學
論
處
理
殊
相
。
蘇
亞
雷
思
考
完
統
一
性
以
後
，
便
移
向
真
(
第
八
爭
論
)
與
值
(

第
九
爭
論
)
;
反
而
，
他
在
十
與
十
一
爭
論
一
裊
，
才
處
理
善
與
惡
。
第
十
二
至
廿
七
爭
論
，
關
心
若
干
的
原
因

;
第
十
二
爭
論
處
理
一
般
的
原
因
，
第
十
三
與
十
四
爭
論
，
處
理
物
質
園
，
第
十
五
與
十
六
爭
論
，
處
理
形
式

因
，
第
十
七
至
廿
二
孕
論
，
處
理
動
力
因
果
原
則
，
而
第
廿
三
至
廿
四
爭
論
，
處
理
目
的
因
果
原
則
;
反
而
，



範
型
因
果
原
則
，
是
第
廿
五
爭
論
的
主
題
。
最
後
，
第
廿
六
爭
論
，
處
理
因
與
果
的
若
干
關
係
;
第
廿
七
爭
論

，
處
理
若
干
原
因
彼
此
之
間
的
相
互
關
係
。

第
二
卷
，
開
始
便
把
存
有
區
分
成
無
限
的
與
有
限
的
存
有
(
第
廿
八
爭
論
)
。
在
接
下
來
的
兩
種
昏
論
裹

，
處
理
無
限
的
、
或
神
的
存
有
;
第
廿
九
爭
論
，
處
理
神
的
存
在
，
而
第
三
十
爭
論
，
處
理
神
的
本
質
與
屬

性
。
蘇
亞
雷
在
第
三
十
一
爭
論
裹
，
繼
續
思
考
一
故
有
限
的
受
造
的
存
有
，
而
在
接
下
來
的
爭
論
里
，
他
思
考

一
般
實
體
與
附
質
的
差
異
。
第
卅
三
至
卅
六
爭
論
，
包
涵
了
蘇
亞
雷
的
實
體
形
上
學
，
而
且
，
第
卅
七
至
五
十

三
爭
論
，
處
理
各
樣
附
質
的
範
疇
。
本
書
最
後
的
爭
論
，
亦
即
第
五
十
四
爭
論
，
則
處
理
「
理
性
的
存
有
」
(

仿
口
己
的WH
1
ω止
。
口r
w
)。

方濟﹒蘇亞雷(1)

如
同
先
前
已
指
出
的
，
蘇
亞
雷
的
八
形
上
學
爭
論
〉
，
標
幟
了
從
評
論
亞
里
斯
多
德
，
向
著
獨
立
論
述
形

上
學
，
以
及
論
述
一
般
的
八
哲
學
課
程

V
的
轉
變
。
說
真
的
，
人
們
在
蘇
亞
宮
的
先
驅
者
當
中
，
例
如
馮
塞
加

(
明
。
口
ω
2

忠
來
說
，
乃
能
夠
辨
識
一
種
掙
脫
評
述
方
法
施
加
若
干
束
縛
的
漸
增
傾
向
;
不
過
，
真
正
開
創
新

處
理
方
式
的
人
，
乃
是
蘇
亞
雷
。
在
他
的
時
代
以
後
，
〈
哲
學
課
程
V
與
若
干
獨
立
的
哲
學
論
述
，
在
耶
穌
會

內
外
部
，
已
變
得
很
平
常
。
此
外
，
蘇
亞
雷
的
決
定
，
亦
即
不
把
理
性
心
理
學
，
包
泊
在
形
上
學
內
，
反
而
，

靠
它
自
己
來
處
理
它
，
並
且
，
把
它
當
成
「
自
然
哲
學
」
@
最
高
超
的
部
門
，
也
曾
對
亞
里
雅
加
〈
〉
門
已
品
。
)

與
奧
維
艾
多
這
些
後
繼
的
作
家
發
揮
它
的
影
響
;
他
們
曾
把
靈
魂
理
論
歸
諸
物
理
學
，
而
不
歸
諸
形
上
學
。
@

我
們
應
該
注
意
，
蘇
亞
雷
的
八
形
上
學
爭
論

V
的
一
個
特
徵
是.. 

在
這
份
作
品
裹
，
並
未
區
分
普
遍
的
與

特
殊
的
形
上
學
。
人
們
通
常
把
一
芳
是
存
有
學
或
普
遍
形
上
學
，
以
及
另
一
方
像
心
理
學
、
宇
宙
論
與
自
然
神

第二十二章.、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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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這
類
特
殊
的
形
上
學
科
之
間
的
後
來
區
分
，
歸
功
於
萊
布
厄
諧
的
學
生
，
亦
即
|
|
吳
爾
夫
(
n
F
Z丘吉
口

宅
。
]
泣
，
二
〈
七
八l

一
七
五
四
)
的
影
響
;
氏
寫
過
有
關
存
有
學
、
宇
宙
論
、
心
理
學
與
自
然
學..•... 

等
各

種
不
同
的
論
文
。
不
過
，
第
十
七
世
紀
後
半
葉
，
對
士
林
哲
學
史
作
更
進
一
層
的
探
究
，
卸
已
顯
示
，
普
遍
與

特
殊
形
上
學
之
間
的
差
異
，
以
及
使
用
「
存
有
學
」
這
種
字
語
去
描
述
前
者
，
乃
超
出
吳
爾
夫
若
干
作
品
的
預

期
。
都
哈
梅
已
。
g

自
由"
Z
E
古
巴
口
甘
心
自
己
，
一
六
二
囚
|
一
七

O
六
年
)
曾
在
他
的
〈
舊
與
新
哲
學
V
(

2

口
。ω
。

Z
E
Z
E
ω

立

8
5
)
、
八
共
相
哲
學
V
(
2
口
。
g
z
z
z
旦
〈
叩
門g
z
ω
)
、
或
〈
勃
良
第
(
民

族
)
哲
學
V
(
叮
叮
口
。g
M
V
F
E間
已
門m
z口
門
口2

，
二
〈
七
八
年
)
裹
，
使
用
「
存
有
學
」
這
種
字
語
去
描
述
普

遍
形
上
學
@
然
而
，
這
卸
不
是
說
，
吳
爾
夫
對
哲
學
若
干
學
科
的
區
分
，
並
沒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
或
者
說
，
在

基
本
上
，
可
以
不
把
繼
續
使
用
「
存
有
學
」
來
指
稱
一
般
形
上
學
，
歸
功
於
他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一-
-圓圓﹒

蘇
亞
雷
說
@
'
形
上
學
以
存
右
(
者
)
|
|
只
要
它
是
真
實
的
存
有1
l
'

作
為
它
「
遍
當
的
對
象
」

。
E
o
n
Z
B

泣
。
A
S
Z
5
)
。
不
過
，
指
說
形
上
學
家
是
關
心
存
有
作
為
存
有
，
卸
是
不
同
於
指
說
，
他
是

從
具
體
實
現
存
有
那
些
方
面
的
完
全
抽
象
物
，
也
就
是
說
，
是
從
最
普
遍
種
類
的
存
有
、
或
「
次
等
存
有
」
(

古
阱
。
丘
。5

呂
立
也
完
全
的
抽
象
物
的
，
來
關
心
存
有
作
為
存
有
。
畢
竟
，
形
上
學
家
是
關
心
真
實
的
存
有

，
亦
即
關
心
在
某
方
面
，
已
包
涵
「
根
攘
遍
當
理
性
而
分
的
次
等
存
有
」

(
g
r
z
。
品
。
早

z
z
n
c
口
已C
E

冒
名
立
S
S

丹
門
。
自
己
@
。
因
此
，
他
不
僅
關
心
存
者
概
念
本
身
，
而
且
，
也
關
心
荐
者
若
干
的
超
越
屬
性 f、



"jj濟﹒蘇E雷(1)

'
關
心
非
受
造
物
與
受
造
物
，
以
及
無
限
的
與
有
限
的
存
右
，
關
心
實
體
與
附
質
，
以
及
關
心
若
干
原
因
的
類

型
。
不
過
，
他
卸
不
關
心
物
質
存
有
本
身
;
他
抵
為
了
要
知
道
存
有
若
干
的
普
遍
區
分
與
範
疇
，
而
去
關
心
物

質
的
事
物
@
。
事
實
是
，
存
有
概
念
是
類
比
的
;
所
以
，
除
非
已
清
楚
區
分
不
同
種
類
的
存
者
，
不
然
，
是
無

法
適
當
認
識
它
的
。
@
例
如
，
形
上
學
家
基
本
上
是
關
心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
而
不
關
心
物
質
的
實
體
;
不
過
，

為
了
使
它
區
別
於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
而
且
，
為
了
要
知
道
隸
屬
它
的
若
干
形
上
學
屬
性
，
正
如
在
物
質
的
實
體

一
般
，
他
就
必
績
考
慮
物
質
的
實
體
。
@

因
此
，
和
蘇
直
雷
一
撮
，
蘇
亞
雷
學
派
應
該
會
主
張

•• 

多
瑪
斯
主
義
基
本
的
形
上
學
態
度
，
會
維
持
不
贅

。
它
會
主
張••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第
一
哲
學
」
觀
念
，
就
是
有
關
存
有
作
為
存
有
之
研
究
、
或
學
科
。
不
過
，

蘇
亞
雷
卸
強
調
下
述
事
實

•• 

他
把
存
有
意
指
為
真
實
的
存
有
;
形
上
學
家
並
不
抵
關
心
若
干
概
念
。
再
者
，
儘

管
他
基
本
上
關
心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
但
是
，
他
卸
不
專
門
關
心
它
，
致
使
他
對
物
質
的
實
物
，
不
會
議
述
什
麼

東
西
。
不
過
，
他
卸
抵
是
從
形
上
學
觀
點
，
而
不
是
從
一
個
物
理
學
家
、
或
一
個
數
學
家
的
觀
點
，
來
思
考
物

質
的
實
物
;
蘇
亞
雷
曾
接
受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若
干
抽
象
物
等
級
的
學
說
。
再
者
，
我
們
或
許
要
注
意

•• 

蘇
亞
雷

曾
強
調
存
有
概
念
的
類
比
特
性
;
他
應
該
不
會
承
認
它
是
單
一
意
義
的
。
最
後
，
就
形
上
學
的
目
的
而
言
，
蘇

亞
雷
深
信

.• 

是
為
了
真
理
的
緣
故
而
沉
思
真
理
@
;
他
駐
留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形
上
學
V
'
以
及
多
瑪
斯
平

靜
的
氛
圍
裹
，
而
且
，
並
不
受
在
一
個
芳
濟
﹒
培
根
襄
自
顯
的
對
知
識
之
新
態
度
的
影
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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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亞
雷
在
第
二
爭
論
一
裊
，
處
理
了
存
有
概
念
;
他
也
指
明
「
存
有
本
身
恰
當
的
與
道
當
的
形
式
概
念
，
是

一
」
'
叉
，
「
它
不
同
於
若
干
其
它
事
物
的
形
式
概
念
。
」
@
當
他
繼
續
講
述
這
是
共
同
的
意
見
，
並
且
，
在

它
的
辯
護
者
當
中
，
認
可
「
斯
考
特
與
他
的
眾
門
生
」
時
;
君
來
，
他
正
在
使
存
有
概
念
，
成
為
單
一
意
義
的

，
而
不
是
類
比
的
。
因
此
，
講
述
蘇
亞
雷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君
法
，
是
有
必
要
的
。

首
先
，
存
有
的
形
式
概
念
是
一
;
意
即

•. 

它
並
未
直
接
意
指
任
何
特
殊
的
性
質
，
或
種
類
的
事
物
;
它
並

非
由
於
它
們
彼
此
的
不
同
，
「
反
而
，
只
要
它
們
彼
此
一
致
、
或
彼
此
相
似
」
'
就
意
指
多
樣
性
的
存
有
。
@

存
有
概
念
，
確
實
不
同
於
實
體
概
念
、
或
附
質
概
念
。
它
抽
象
自
各
概
念
所
固
有
者
。
@
這
聽
說
就
不
行
了

.• 

單
單
字
語
有
一
種
統
一
;
因
為
，
概
念
先
於
字
語
與
它
的
用
法
。
@
此
外
，
「
一
種
通
當
的
與
直
接
的
客
觀
概

念
，
亦
即
並
未
明
顯
意
指
實
體
、
或
附
賀
，
神
、
或
受
造
物
的
，
乃
對
應
存
有
的
形
式
概
念
;
只
要
在
某
芳
面

，
它
們
彼
此
相
似
，
以
及
在
存
有
上
一
致
，
那
麼
，
它
便
意
指
它
們
全
體
。
」
@
例
如
，
這
難
道
意
指

•• 

在
一

種
受
造
的
實
體
裹
，
有
一
種
實
際
上
不
同
於
形
式
，
或
若
干
形
式
|
|
它
們
特
別
使
它
成
為
一
種
受
造
的
實
體

l
|
的
存
有
形
式
嗎
?
不
，
抽
象
並
不
必
然
要
求
一
種
實
際
上
先
行
於
抽
象
事
物
若
干
、
或
形
式
的
特
性
。
如

果
心
智
不
照
各
事
物
是
在
已
存
在
的
，
反
而
，
根
攘
它
與
其
它
事
物
的
類
似
性
去
思
考
若
干
事
物
;
那
麼
，
它

便
是
充
分
的
。
@
就
這
類
存
有
概
念
而
言
，
心
靈
抵
思
考
若
干
事
物
的
類
似
性
，
而
不
是
它
們
彼
此
之
間
若
干

的
差
異
。
的
確
，
一
種
真
實
存
右
，
是
由
於
它
自
己
的
存
有
，
而
這
是
不
能
與
它
分
離
的
事
物
:
這
就
是
說
，

的
確
，
一
種
事
物
的
存
者
，
是
它
所
困
者
的
。
不
過
，
這
卸
祖
意
指
.. 

這
類
的
存
有
概
念
，
並
未
包
涵
它
的
「

下
級
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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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蘇
亞
雷
承
認
，
我
們
能
夠
形
成
一
種
存
有
概
念
;
嚴
格
上
，
它
就
是
一
。
而
在
這
問
題
上
，
他
本

人
同
意
斯
考
特
而
反
對
卡
耶
坦
。
不
過
，
他
卸
強
調
這
件
事
實

•. 

這
種
概
念
，
是
心
智
的
作
為
，
而
且
，
「
如

同
它
存
在
事
物
本
身
里
，
它
不
是
實
際
上
不
同
於
它
賴
以
存
在
的
下
級
者
的
某
種
事
物
。
這
是
整
個
多
瑪
斯
學

派
的
共
同
見
解
。
」
@
因
此
，
為
什
麼
他
強
調
，
存
有
概
念
代
表
實
在
界
呢
?
如
呆
它
代
表
實
在
界
，
那
麼
，

存
者
本
身
在
於
何
處
呢
?
而
且
，
它
是
怎
樣
屬
於
它
的
下
級
者
呢
?
它
君
來
不
是
下
述
的
情
形
嗎

•• 

如
果
存
有

本
身
的
概
念
代
表
實
在
界
，
那
麼
，
它
就
必
須
代
表
下
級
者
之
中
某
物
，
也
就
是
，
存
在
的
存
有
物
里
的
某
物

;
而
後
者
不
同
於
每
一
存
有
物
固
有
的
實
質
、
或
存
有
性
?
而
且
，
如
果
情
形
不
是
這
樣
的
話
，
那
麼
，
它
難

道
不
導
致•• 

存
宿
本
身
之
概
念
，
並
不
代
表
實
物
?

蘇
亞
雷
區
分
了
理
解
成
一
種
分
詞
，
也
就
是
說
，
理
解
成
表
徵
存
在
行
動
的
「
存
有
」
，
以
及
理
解
成
一

種
各
詞
，
也
就
是
說
，
理
解
成
表
徵
擁
有
一
種
真
實
本
質
的
事
物
的
「
存
有
」
，
不
管
它
實
際
上
是
否
存
在
。

一
種
「
真
實
本
質
」
'
是
一
種
不
包
涵
任
何
矛
盾
，
以
及
不
是
心
智
的
一
種
建
構
物
的
本
質
。
現
在
，
被
理
解

成
一
種
分
詞
的
「
存
有
」
'
已
產
生
一
種
三
切
實
際
存
在
的
存
者
物
所
共
有
」
的
概
念
;
因
為
，
它
們
彼
此

類
似
，
而
且
，
也
在
實
際
的
存
在
上
一
致
」
'
並
且
，
這
對
形
式
的
與
對
客
觀
的
概
念
兩
者
，
都
能
夠
適
用
@

。
我
們
也
能
夠
擁
有
被
理
解
成
一
種
各
詞
的
某
一
種
存
有
概
念
;
條
件
是
:
這
種
概
念
，
抵
是
從
實
際
存
在
抽

象
出
的
，
而
且
未
排
斥
實
際
存
在
。

在
我
君
來
，
情
形
顯
然
不
是
這
樣
.. 

重
提
我
們
有
能
力
形
成
一
種
存
宿
概
念
的
這
種
陳
述
，
針
對
能
夠
產

生
的
若
干
困
難
，
已
提
供
一
種
很
遍
當
的
解
答
;
不
過
，
我
現
在
卸
想
指
出
，
蘇
亞
雷
為
什
麼
不
稱
這
種
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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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一
種
單
義
的
概
念
。

為
求
一
種
概
念
應
該
是
單
義
的
，
光
說
它
在
相
同
的
意
義
上
，
應
該
應
用
在
許
多
不
同
的
下
級
者
，
是
還

不
夠
的
;
這
些
下
級
者
，
彼
此
之
間
有
一
種
同
等
的
關
係
e
@
因
此
，
比
起
它
應
該
是
一
種
概
念
，
蘇
亞
雷
更

要
求
一
種
單
義
的
概
念
;
他
要
求

•• 

它
應
該
用
同
樣
方
式
，
應
用
到
它
若
干
的
下
級
者
上
。
的
確
，
我
們
能
夠

形
成
一
種
本
身
是
一
，
而
對
若
干
下
級
者
的
差
異
，
並
未
講
述
什
磨
的
存
有
的
形
式
概
念
;
不
過
，
卸
沒
有
一

種
下
級
者
，
是
在
存
有
之
外
。
當
存
有
概
念
，
縮
小
(
g
E
S
E
Z
3

成
不
同
種
類
的
存
有
概
念
時
，
已
完

成
的
就
是.. 

照
它
自
己
的
存
在
模
式
，
比
起
靠
存
有
概
余
@
'
我
們
能
更
清
建
構
思
一
種
事
物
。
@
然
而
，
這

均
不
意
指.• 

我
們
好
像
從
外
面
，
在
存
有
概
念
上
附
加
了
某
種
事
物
。
相
反
的
，
我
們
已
把
存
有
概
念
，
弄
得

更
清
晰
、
建
更
確
定
。
為
了
應
該
把
下
級
者
遍
當
構
想
成
某
一
種
類
的
存
有
，
的
確
，
就
必
須
要
縮
牢
存
有
概

念
;
不
過
，
這
封
意
指

.. 

要
把
這
概
念
已
包
泊
的
事
物
，
弄
得
更
加
確
定
。
因
此
，
後
者
不
會
是
單
義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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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蘇
亞
雷
在
第
三
辯
爭
裹
，
繼
續
討
論
「
存
有
共
同
的
屬
性
」Q
g
m
E
口
g
g
H
Z
E
g
S
B
S

戶
)
，

亦
即
存
有
本
身
的
若
干
屬
性
。
聽
有
這
三
種
屬
性
，
也
就
是
，
統
一
、
真
與
善
。
@
然
而
，
這
些
屬
性
，
卸
未

在
存
有
上
，
加
添
任
何
積
極
性
的
事
物
。
統
一
申
訴
徵

.• 

存
有
是
不
可
分
的
;
而
且
，
這
種
不
可
分
性
，
在
存
有

上
，
並
未
添
加
任
何
積
極
的
事
物
，
抵
是
添
加
了
否
定
區
分
。
@
知
識
的
真
(
4
0丘
吉
ω
g
m

旦
旦
。
旦
ω
)
，

並
未
把
任
何
真
實
的
事
物
，
加
給
判
斷
行
為
本
身
;
木
過
，
它
邦
在
判
斷
把
它
表
現
成
是
存
在
的
這
芳
苗
，
滴



示
對
象
是
存
在
的
。
@
不
過
，
知
識
的
具
，
均
是
在
判
斷
、
或
心
智
行
上
發
現
到
的
，
而
且
，
它
也
不
同
於
超

驗
真
理

(
2
叫
叩
門
當
可
S
R
g

母
早
已
缸
)
;
「
超
驗
真
理
」
'
表
徵
一
物
之
存
有
，
同
時
涵
指
知
性
的
知
識

或
概
念
，
後
者
代
表
或
能
夠
代
表
該
物
的
真
實
狀
態
。
@
事
物
符
合
心
智
，
必
賓
首
先
靠
和
神
的
心
智
有
一
種

關
聯
，
其
次
，
才
以
符
合
人
的
心
智
來
理
解
。
@
至
於
善
，
這
意
指
一
種
事
物
的
完
美
;
可
是
，
它
在
另
一
種

事
物
裹
，
卸
也
泊
示
一
種
趨
近
前
述
完
美
的
傾
向
、
或
潛
能
。
然
而
，
這
種
內
涵
，
卸
未
把
任
何
絕
對
的
事
物

，
加
給
公
認
為
善
的
事
物
;
通
當
的
說
，
它
也
不
是
一
種
關
係
。
@
因
此
，
存
有
的
三
種
超
驗
屬
性
，
在
存
有

上
卸
未
添
加
任
何
積
極
性
的
事
物
。

:甘濟﹒蘇亞雷ω

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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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亞
雷
在
第
五
爭
論
一
裊
，
考
慮
到
了
個
體
化
的
問
題
。
所
有
實
際
存
在
的
事
物
，
亦
即
所
有
能
夠
「
直
接

」
存
在
的
事
物
，
都
是
單
獨
的
與
個
別
的
。
@
為
了
要
排
除
存
有
共
同
的
屬
性
，
亦
即
無
法
直
接
存
在
者
，
也

就
是
說
，
抵
能
夠
在
若
干
單
獨
的
、
個
別
的
存
有
物
里
存
在
的
東
西
，
便
插
進
「
直
接
地
」
這
種
字
語
。
蘇
亞

雷
同
意
斯
考
特
下
述
的
意
見

•• 

個
體
性
在
共
同
的
性
質
上
，
加
添
了
某
種
真
實
的
事
物
;
不
過
，
他
卸
駁
斥
斯

考
特
認
為
「
在
形
式
上
」
'
「
此
性
」
(
計
凶
。
n
n
丘
吉
ω
)
異
於
種
性
之
學
說
。
@
那
麼
，
個
體
性
在
共
同
性
質

上
，
加
添
了
什
麼
東
西
呢
?
「
個
體
性
」
加
給
共
同
性
質
的
某
種
事
物
，
在
心
智
上
，
是
不
同
於
那
種
性
質
的

;
它
屬
於
同
樣
的
範
疇
，
而
且
，
(
也
和
性
質
共
同
)
以
形
上
學
角
度
，
構
成
了
個
體
;
如
同
一
種
縮
牢
了
殊

種
，
並
且
也
構
成
了
個
體
個
別
的
「
差
異
」
(
包
足
。
門
呂
立
志
。
@
蘇
亞
雷
評
述•• 

指
說
加
添
的
事
物
，
在

.535. 



.536. 

心
智
上
是
不
同
於
種
的
性
質
，
卸
和
下
述
的
指
述
不
同
，
亦
即
它
是
一
種
「
觀
念
的
存
有
者
」(
o
g
s
s

t
。
旦
ω
)
。
他
已
同
意
斯
考
特
的
這
種
觀
點
.• 

它
是
「
某
種
實
物
」
(
巴
金
缸
片
。
巴
0
)
。
因
此
，
蘇
亞
雷
針

對
三
種
實
體
，
是
否
靠
自
己
而
有
個
體
性
?
」
這
種
問
題
，
便
答
覆

.. 

如
果
「
靠
自
己
」
這
句
話
，
指
涉
種

性
本
身
，
那
麼
，
答
案
就
是
否
定
的
;
不
過
，
如
果
「
靠
自
己
」
這
句
話
，
意
指
「
靠
它
自
己
的
實
質
或
存
有

」
，
那
麼
，
答
案
便
是
肯
定
的
。
不
過
，
必
須
附
帶
說
明
的
事
，
事
物
的
實
質
或
存
者
，
不
僅
包
涵
了
「
種
的

理
型
」
公
丘
吉
名

2

月
古
巴
，
而
且
，
也
包
涵
「
個
別
的
差
異
」
(
已
同
閏
月
。
丘
吉
古
丘
么
會
丘
吉
)
;
這

兩
種
存
右
，
由
於
一
種
心
智
上
的
區
分
而
彼
此
不
同
。
蘇
亞
雷
強
調
下
述
的
事
實.. 
他
在
講
述
受
造
的
事
物
，

而
不
是
講
述
神
的
實
體
;
不
過
，
他
在
受
造
的
事
物
當
中
，
卸
把
同
攘
的
學
說
，
應
用
在
非
物
質
的
與
物
質
實

體
上
。
從
這
里
，
使
導
致

•• 

他
駁
斥
A
伊
斯
瑪
主
義
者
說
「
特
定
的
質
料
」
(
自
己
已
古
巴
m
g
g
)
，
為
個
體

化
的
唯
一
原
則
。
@
論
到
一
種
合
成
的
實
體
，
也
就
是
說
，
由
質
料
與
形
式
組
成
的
實
體
，
「
個
體
化
的
通
當

原
則
，
就
是
這
種
質
料
與
這
種
形
式
的
合
一
;
對
組
合
物
而
言
，
形
式
獨
自
是
主
要
的
原
則
，
以
及
充
足
的
。

它
如
同
某
些
殊
種
中
的
一
種
個
別
事
物
，
以
數
目
來
認
定
，
它
就
是
一
。
這
種
結
論
，

•...•• 

符
合
杜
郎
屠
斯

與
多
雷
鐸
的
意
見
;
而
且
，
斯
考
特
、
根
特
的
亨
利
與
唯
名
論
者
，
也
未
主
張
任
何
實
質
上
不
同
的
事
物
」
(

E
E
D
S
E
ω
ω

呂
立

S
C

。
@
完
全
正
確
的
是.• 

因
為
我
們
的
知
識
，
是
以
感
官
事
物
的
經
驗
為
基
礎
;

所
以
，
我
們
經
常
按
照
它
們
的
幾
種
「
質
料
」
，
或
根
攘
由
質
料
而
來
的
附
質
，
像
「
定
量
」
'
去
區
辨
若
干

個
物
;
不
過
，
如
果
我
們
抵
從
它
本
身
，
而
不
完
全
從
和
我
們
認
知
模
式
的
關
係
'
去
思
考
一
種
物
質
的
實
體

;
那
麼
，
基
本
上
，
就
必
須
把
它
的
個
體
性
，
歸
因
於
它
主
要
的
構
成
要
素
，
也
就
是
形
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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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亞
雷
詳
細
處
理
原
因
的
學
說
以
後
，
便
在
第
廿
八
爭
論
裹
，
把
存
有
區
分
成
無
限
存
有
與
有
限
存
有
。

這
種
區
分
，
是
基
本
的
;
不
過
，
「
在
不
同
名
稱
與
概
念
下
，
部
能
夠
作
區
分
。
」
@
例
如
，
我
們
能
夠
把
存

有
，
區
分
成
「
由
己
存
有
」

(
8
ω
m
ω
0
)與
「
由
彼
存
有
」

(
2
ω
品
已
戶
。
)
，
必
然
存
有
與
偶
然
存
有
，

說
本
質
存
有
與
分
受
存
有
。
不
過
，
這
些
與
類
似
的
區
分
，
卸
是
同
樣
的
;
意
即

•• 

也
就
是
說
，
它
們
都
把
存

有
區
分
成
神
與
受
造
物
，
而
且
也
窮
盡
了
存
有
。

因
此
，
問
題
便
產
生
了

.• 

存
有
是
在
歧
義
上
、
單
義
上
、
或
類
比
上
，
稱
述
神
與
受
造
物
?
蘇
亞
雷
指
出

@ 
.• 

人
們
已
把
一
種
歧
義
學
說
，
錯
誤
地
歸
咎
彼
得
﹒
奧
雷
曦
雷
。
蘇
亞
雷
駁
斥
了
斯
考
特
主
義
者
下
述
的
學

說
:
「
存
有
直
接
表
徵
神
與
受
造
物
共
有
的
一
種
概
念
，
因
此
，
在
單
義
上
，
而
非
類
比
上
，
便
可
稱
述
他
們

。
」
@
不
過
，
如
果
荐
者
在
類
比
上
，
可
稱
述
神
與
受
造
物
;
那
麼
，
在
討
論
中
的
這
種
類
比
，
難
道
抵
是
如

同
卡
耶
坦
己
教
導
的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或
者
，
例
如

•• 

如
同
馮
塞
加
(
句
。
5
0
2
)
的
想
法
，
是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連
同
屬
性
類
比
?
攘
蘇
亞
雷
說
，
這
里
討
論
的
這
種
類
比
，
不
會
是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因
為
，
「
每
種
真
實

的
比
例
性
類
比
，
都
包
涵
一
種
隱
喻
的
要
素
」
。
其
實
，
「
在
這
種
存
有
的
類
比
裹
，
並
沒
有
隱
喻
。
」
@
因

此
，
它
一
定
是
屬
性
類
比
，
而
且
，
的
確
，
也
是
本
質
屬
性
的
類
比e
「
每
種
受
造
物
，
只
要
它
合
受
，
或
者

在
某
芳
面
模
仿
神
的
存
有

(
2
ω
0
)
;而且
，
就
它
擁
有
存
有
而
昔
日
，
它
，
在
本
質
上
依
賴
神
，
遠
遠
勝
過
一

種
附
質
依
賴
一
種
實
體
，
那
麼
它
便
是
靠
著
和
神
，
有
一
種
關
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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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亞
雷
在
以
下
的
爭
論
(
第
廿
九
)
里
，
考
慮
了
這
個
問
題

•• 

除
了
啟
示
，
靠
理
性
是
否
能
夠
知
道
神
的

存
在
?
首
先
，
他
檢
視
了
「
物
理
論
證
」
;
它
事
實
上
，
是
如
同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襄
發
現
的
運
動
論
證
。
蘇
亞

雷
的
結
論
是•• 

這
種
論
證
，
無
法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
他
指
出
，
這
種
論
證
所
依
賴
的
原
則
，
也
就
是
，
「
凡
動

者
，
皆
為
他
物
所
動
」
(
。
自
口
o
o
g

已
目
。
z
z
s
σ

色
古
巴
。

2

宮
門
)
，
是
不
確
定
的
。
某
些
事
物
，
本

身
似
乎
會
運
動
，
而
且
，
它
或
許
可
以
通
用
天
體
的
運
動
;
亦
即
後
者
，
本
身
是
靠
它
自
己
的
形
式
、
或
靠
某

種
間
有
的
能
力
運
動
的
。
因
此
，
「
靠
若
干
不
確
定
原
則
的
幫
助
，
如
何
能
夠
得
到
證
明
神
存
在
的
一
種
其
實

的
論
證
呢
?
」
@
如
果
正
確
理
解
了
這
種
原
則
，
那
麼
，
它
使
比
它
的
對
反
原
則
，
更
兵
有
概
然
性
(
百
忌
，

忠
告

2
)
;
不
過
，
儘
管
這
樣
，
「
它
要
靠
什
麼
樣
的
必
然
論
證
、
或
明
顯
論
證
，
才
能
夠
從
這
種
原
則
，
證

明
有
一
種
非
物
質
的
實
體
存
在
呢
?
﹒
」
@
即
使
我
們
能
夠
指
明.• 

需
要
一
個
原
動
者
;
但
是
，
這
卸
未
導
致

•• 

沒
有
多
數
的
原
動
者
，
更
不
用
說
，
原
動
者
是
非
物
質
的
純
粹
實
現
了
。
蘇
亞
雷
的
論
點
是•• 

人
無
法
靠
得
自

「
物
理
學
」
的
若
干
論
證
'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
是
非
物
質
的
非
受
造
的
實
體
與
純
粹
實
現
。
為
了
要
指
明
神
存

在
，
就
有
必
要
採
取
若
干
形
上
學
論
證
。

首
先
，
有
必
要
以
這
個
形
上
學
原
則

•• 

「
凡
存
在
者
，
皆
由
他
物
而
存
在
」
(
。
B
B
O
S

已

2
.
巴

巴
古
巴
丹
)
，
來
替
代
「
凡
動
者
，
皆
為
他
物
所
動
」
之
原
則
@
。
這
個
原
則
的
具
，
從
下
述
明
顯
的
真
理
產

生•• 

設
有
一
種
事
物
自
己
會
產
生
。
右
人
用
這
種
形
上
學
原
則
作
基
準
，
便
能
夠
作
下
述
的
推
論
@•• 

「
每
一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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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
存
有
，
要
不
是
受
造
的
，
就
是
非
受
造
物
(
未
受
造
的
)
。
不
過
，
並
不
是
宇
宙
襄
所
有
的
存
有
物
，
都
能

受
造
。
因
此
，
必
有
某
種
存
有
，
是
不
受
造
的
;
那
麼
，
它
卸
是
非
受
造
的
。
」
用
這
種
芳
法
，
便
能
夠
顯
朗

大
前
提
的
真
。
一
種
受
造
的
、
或
被
造
的
存
有
，
是
靠
「
某
種
其
它
東
西
」
造
的
。
這
「
某
種
其
它
的
東
西
」

，
本
身
要
不
是
受
造
的
，
就
是
非
受
造
的
。
如
果
是
後
者
，
那
麼
，
我
們
就
已
經
擁
有
一
種
未
受
造
的
存
有
。

如
果
是
前
者
，
那
麼
，
「
某
種
其
它
東
西
」
'
為
了
存
在
所
依
賴
的
事
物
，
.
本
身
要
不
是
受
造
的
，
就
是
非
受

造
的
。
為
了
要
避
免
一
種
無
限
後
退
，
或
一
種
「
循
環
」
(
正
如
有
人
說
B

造
了
A
'
C

造
了
B

，
而
A

造
了

C
)

，
便
有
必
要
設
定
一
種
非
受
造
的
存
有
。
蘇
亞
雷
在
他
對
一
種
無
限
後
退
@
不
可
能
性
的
討
論
上
，
區
分

了
「
由
本
身
即
為
從
屬
之
原
因
」

(
n
E
g
o
-
Z
H
m
o
g
g且
古
丘
克
)
與
「
由
偶
性
即
為
從
屬
之
的
原
因

」
(
g
z
g
o
切
。
可
R
n
E
O
D
ω
g
Z
E

古
巴

8
)
;

不
過
，
他
卸
澄
清

•• 

即
使
論
到
後
者
，
他
也
認
為
，
一

種
無
限
後
退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此
，
他
揉
取
一
種
與
多
斯
瑪
不
伺
的
見
解
。
不
過
，
他
卸
評
論
，
即
使
有
人
在

「
由
偶
性
即
為
從
屬
之
的
原
因
」
的
若
干
系
列
中
，
接
再
三
種
無
限
後
退
的
可
能
性
，
這
也
未
影
響
論
證
的
主

要
路
線
;
因
為
，
無
限
的
系
列
，
應
該
永
桓
地
依
賴
一
種
較
高
的
外
在
原
因
。
如
果
不
是
這
樣
子
，
那
麼
，
應

該
完
全
不
會
有
任
何
的
因
果
原
則
、
或
產
製
物
了
。

然
而
，
這
種
論
證
'
卸
未
直
接
顯
示
神
的
存
在
;
仍
然
需
要
證
明
的
是•• 

抵
有
一
種
非
受
造
的
存
有
。
蘇

亞
雷
首
先
主
張

•• 

「
儘
管
若
干
個
別
的
結
果
|
|
以
個
別
觀
察
及
考
慮
君
來
!
!
;
並
未
指
明
，
萬
物
的
造
化

者
是
同
一
個
造
化
者
，
亦
即
在
它
里
面
，
涵
有
整
個
宇
宙
與
萬
物
的
美
，
它
們
令
人
訝
異
的
關
聯
性
與
秩
序
，

克
分
顯
明
了
，
有
一
種
第
一
的
存
者
。
它
統
理
萬
物
，
並
且
，
給
于
它
們
存
在
的
根
源
。
」
@
蘇
軍
雷
為
了
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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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
下
述
反
對
意
見
，
亦
即
或
許
有
幾
個
統
治
者
，
使
主
張.. 

我
們
能
夠
指
出
，
整
個
可
見
世

a

界
，
是
由
一
種
動

力
因
產
生
的
。
宇
宙
的
原
因
、
裝
若
干
原
因
，
必
須
是
智
慧
的
;
不
過
，
幾
種
智
慧
原
因
，
除
非
已
隸
屬
一
種

當
它
們
是
工
具
、
或
器
具
使
用
的
更
高
超
的
原
因
，
否
則
，
是
無
法
合
成
製
造
與
統
治
一
種
有
系
統
的
統
一
的

結
果
。
@
然
而
，
部
有
另
一
種
可
能
的
異
議
。
難
道
不
能
夠
，
有
由
另
一
個
非
受
造
原
因
創
造
的
先
一
種
宇
宙
嗎

?
蘇
亞
雷
承
認
，
創
造
另
一
種
宇
宙
，
不
會
是
不
可
能
的
;
不
過
，
他
卸
指
出
，
沒
有
理
由
假
定
有
另
一
種
宇

宙
@
儘
管
這
攘
，
如
呆
布
這
種
可
能
性
，
那
麼
，
從
宇
宙
封
神
的
獨
一
性
論
誼
，
嚴
格
的
說
來
，
抵
適
用
在
憑

人
的
經
驗
與
推
理
，
便
能
夠
認
知
的
若
干
事
物
上
。
因
此
，
他
結
論.• 

必
讀
提
出
一
種
對
非
受
造
存
者
的
獨
一

性
之
「
先
天
的
」
證
朗
。

蘇
亞
雷
又
說
，
這
種
「
先
天
的
」
證
間
，
不
是
嚴
格
意
義
上
的
「
先
天
的
」•• 

換
言
之
，
從
神
存
在
的
原

因
推
出
神
的
存
在
，
是
不
可
能
的
，
因
為
，
神
並
沒
有
原
因
。
「
即
使
它
有
原
因
，
我
們
也
不
能
夠
如
此
精
確

與
完
全
認
識
神
，
也
就
是
說
，
以
致
我
們
能
夠
靠
她
自
己
的
原
則
來
理
解
馳
。
」
@
然
而
，
如
果
在
「
後
天
」

芳
面
，
已
證
明
有
關
神
的
某
種
事
物
，
那
麼
，
我
們
或
許
能
夠
從
一
種
屬
性
，
「
先
天
的
」
論
證
出
另
一
種
屬

性
。
@
「
當
『
後
天
』
芳
面
，
已
證
實
神
是
必
然
的
自
存
的
存
宿
舍
口

ω
m
w
m
o
)，
那
麼
s

從
這
種
屬
性
，
亦

即
不
會
有
任
何
其
它
必
然
的
自
存
的
存
有
，
就
能
夠
「
先
夫
的
」
證
明
它
;
結
果
『
神
存
在
』
就
能
夠
證
明
了

。
」
@
換
句
話
說
，
蘇
亞
雷
的
論
證
是•• 

我
們
能
夠
證
明
，
必
須
有
「
一
種
」
必
然
的
存
有
;
而
且
，
我
們
也

能
夠
確
實
指
明
，
不
會
有
「
一
種
」
以
上
的
必
然
的
存
宿
。
他
怎
接
指
明
，
聽
會
有
一
種
必
然
的
存
有
呢
?
他

為
求
或
許
會
宿
擁
有
一
種
共
同
性
質
的
多
數
的
存
右
，
便
主
張
.. 

宿
必
要
的
是
，
每
種
存
右
的
個
體
性
，
應
該

第三卷西徉哲學史



以
某
種
方
式
(
也
口
音
。
白
色
。
)
，
超
離
該
性
質
的
本
質
。
因
為
，
如
果
個
體
性
是
一
該
性
質
的
本
質
所
在
，
那

麼
，
後
者
不
能
是
多
數
的
。
不
過
，
論
到
非
受
造
的
存
有
，
它
的
個
體
性
，
在
任
何
芳
面
，
是
不
可
能
有
別
於

它
的
性
質
的
;
因
為
，
它
的
性
質
，
就
是
存
在
本
身
，
而
且
，
存
在
始
終
是
個
別
的
。
以
上
的
論
證
'
是
蘇
亞

雷
思
考
的
第
四
種
論
證
。
@
隨
後
@
他
便
評
論

•• 

「
儘
管
我
們
已
考
慮
過
的
這
些
論
證
，
有
些
在
分
別
取
用
時

，

4或
許
未
使
知
性
如
此
信
服
，
致
使
一
個
頑
固
不
化
、
或
不
懷
好
意
的
人
，
不
能
找
出
規
避
它
們
的
方
法
;
但

是
，
這
一
切
的
論
證
'
卸
都
是
最
有
效
的
;
而
且
，
尤
其
是
如
果
一
起
考
慮
它
們
，
那
麼
，
它
們
就
會
充
分
而

尤
當
的
證
明
出
前
述
的
真
理
。
」

芳濟﹒蘇E雷(1)

九

第二十二章

蘇
亞
雷
繼
續
思
考
神
的
本
性
。
他
在
第
三
十
爭
論
的
開
端
指
出
了
，
神
存
在
的
問
題
，
以
及
神
本
性
的
問

題
，
彼
此
是
無
法
完
全
隔
離
的
。
他
也
重
述
他
的
觀
察
，
儘
管
我
們
認
識
神
是
「
後
天
」
的
，
但
是
，
我
們
在

某
些
情
況
裹
，
卸
能
夠
從
一
種
屬
性
，
「
先
天
的
」
論
證
另
一
種
屬
性
。
他
在
這
些
基
本
的
評
述
以
後
，
便
繼

續
主
張•• 

神
是
完
美
的
存
有
，
就
像
創
造
者
一
樣
，
在
柚
本
身
里
，
擁
有
抽
能
夠
傳
達
的
一
切
的
完
美
。
木
過

，
她
部
不
是
用
同
樣
方
式
，
擁
有
它
們
全
部
。
神
在
「
形
式
上
」

Q
2
.
B
ω
E
R
)，
擁
有
本
身
並
未
包
涵
任

何
的
限
制
、
說
瑕
疵
的
若
干
的
完
美
。
例
如
，
像
智
慧
這
一
種
完
美
，
儘
管
是
以
一
種
有
限
的
、
或
不
完
美
的

方
式
，
存
在
人
襄
面
;
但
是
，
它
均
未
在
它
的
形
式
概
念
宴
，
包
涵
任
何
的
限
制
、
或
不
完
美
;
而
且
，
它
在

形
式
上
，
也
能
夠
稱
述
神•. 

「
神
與
受
造
物
之
間
，
常
有
健
全
的
類
比
為
媒
介
」
(
8
-
Z
S
丘
。
m
F

•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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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
宮
門
口
2

日

O
H
R
S
H
S
E
B
ω
O
B
M
M
O
門
戶
口
Z
R
o
m
-
X
)
@
Q
這
一
類
的
完
美
，
「
明
顯
的
」
(
。
自
門
口
。
旦
角

)
存
在
神
里
面
;
因
為
，
受
造
物
的
智
慧
本
身
，
不
能
夠
稱
述
一
神
;
不
過
，
儘
管
這
壤
，
卸
有
一
種
形
式
的
、

類
比
的
智
慧
概
念
@
它
儘
管
是
類
比
的
，
但
是
，
在
形
式
上
，
卸
能
夠
稱
述
神
。
然
而
，
論
到
若
干
的
完
美
，

亦
即
在
某
一
種
範
疇
裹
，
包
涵
了
擁
有
它
們
的
存
有
物
的
完
美
，
我
們
卸
能
夠
說
，
這
些
抵
以
「
顯
著
的
方
式

」

(
5。
舍
。
B
E
S
Z
)
，
而
不
是
形
式
地
存
在
神
真
面
。

蘇
亞
雷
在
接
下
若
干
的
章
節
襄
主
張.. 

神
是
無
限
的
@
、
純
粹
的
實
現
，
而
且
全
無
任
何
合
成
部
分
@
，

無
所
不
在
@
'
永
不
改
變
與
永
恆
的
;
不
過
，
卸
是
自
由
的
@
、
獨
一
的
@
、
不
可
見
的
@
、
無
法
理
解
的
@

、
不
可
名
狀
的
@
、
永
生
的
、
智
慧
的
與
自
滿
自
足
的
實
體
。
@
因
此
，
他
思
考
神
的
知
識
@
、
神
的
意
志
@

，
以
及
神
的
權
能
@
。
蘇
亞
雷
在
論
神
的
知
識
的
篇
章
襄
指
出
，
神
認
識
若
干
可
能
的
受
造
物
與
若
干
存
在
的

事
物
;
因
此
，
便
評
論

•• 

我
們
沒
參
考
若
干
神
學
的
資
料
，
便
不
能
適
當
處
理
神
認
識
若
干
有
條
件
的
、
未
來

的
偶
然
事
件
的
問
題
，
即
使
它
是
一
種
形
上
學
的
問
題
，
「
所
以
，
我
就
完
全
省
略
它
了

c

」
@
不
過
，
他
本

人
卸
容
許
這
種
評
論•• 

如
果
若
干
陳
述
，
像
「
假
使
彼
得
曾
在
這
裹
，
他
就
會
應
該
犯
罪
了
」
'
擁
有
一
種
確

定
的
真
，
那
麼
，
神
必
不
會
不
知
道
這
種
真
理
。
它
們
擁
有
確
定
的
真
這
件
事
，
比
它
們
未
擁
有
確
定
的
具
，

「
更
具
有
概
然
性
(
自
丘
g
H
H
S
E
σ
2
5
)
」
;
意
即.. 

在
這
特
定
的
例
于
里
，
彼
得
應
該
已
犯
了
罪
了
或

者
還
未
犯
罪
，
以
及
，
儘
管
我
們
無
法
知
道
，
哪
一
件
應
該
已
發
生
，
但
是
，
神
卸
能
夠
知
道
宜
。
然
而
，
如

同
蘇
亞
雷
在
他
的
形
上
學
爭
論
裹
，
省
略
了
對
這
個
問
題
作
進
一
步
的
處
理
，
我
也
要
省
略
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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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濟﹒蘇亞雷(1)

論
到
有
限
存
有
這
一
題
材
，
蘇
亞
雷
首
先
處
理
了
有
限
存
有
本
身
的
本
質
，
它
的
存
在
，
以
及
宿
限
存
有

襄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的
差
異
。
他
首
先
概
述
了
某
些
人
的
意
見
，
亦
即
存
在

(
o
g
0
)與
本
質
，
在
受
造
物
里

真
正
有
差
異
。
「
有
人
認
為
，
還
是
多
瑪
斯
的
意
見
;
在
這
種
意
義
上
來
理
解
，
所
看
早
期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幾
乎
已
追
隨
這
種
意
見
。
」
@
蘇
亞
雷
提
到
的
第
二
種
意
見
是

•• 

受
造
物
的
存
在
，
「
形
式
上
」
是
宿
別
於

它
的
本
性
的
，
亦
即
有
如
這
種
本
性
的
一
種
模
式
一
樣
。
「
這
種
意
見
，
要
歸
因
於
斯
考
特
。
」
@
第
三
種
意

見
是•• 

受
造
物
中
的
本
質
與
存
在
，
僅
在
心
智
上
公
S
Z
S
S

泣
。
口
也
是
區
別
的
。
蘇
直
雷
說
@
'
海
關
斯

的
亞
歷
山
大
(
K
H
H
O
M
S

舍
門
。
同
回
巴

2
)

，
以
及
包
括
唯
名
論
者
在
內
的
其
他
人
，
都
主
張
這
種
意
見
。
如

果
把
「
存
在
」
理
解
成
意
指
實
際
的
存
在
，
「
本
質
」
意
指
實
際
存
在
的
本
質
的
;
那
麼
，
這
就
是
他
本
人
衛

護
的
一
意
見
。
「
而
且
，
如
果
作
了
這
種
解
釋
，
那
麼
，
我
認
為
，
這
種
意
見
是
相
當
正
確
的
。
」
@
蘇
亞
雷
指

陳
，
任
何
東
西
都
不
可
能
靠
與
它
不
同
的
某
種
事
物
，
在
本
質
上
與
形
式
上
使
自
身
建
構
成
一
種
真
實
的
與
實

際
的
存
右
。
從
這
一
誤
，
它
使
導
致
.. 

存
在
不
能
像
一
個
模
式
那
樣
與
本
質
區
分
閉
，
因
為
模
式
是
與
本
質
或
本

性
有
別
的
。
@
正
確
的
論
點
，
是
干
面
這
一
種
。
@
如
果
把
「
存
在
」
與
一
，
本
質
」
這
類
語
一
祠
，
分
別
理
解
成

•• 

指
涉
實
際
的
存
有

(
O
S
E
S
H
C
)，
以
及
指
涉
潛
能
的
、
或
可
能
的
存
宿
舍

Z
E
H
E
Z
E
E
)
;

那

麼
，
當
然
，
便
有
一
種
真
實
的
差
別
。
不
過
，
這
種
差
別
，
卸
抵
是
分
在
存
有
與
非
存
者
差
別
聞
而
已
。
因
為

，
一
種
可
能
物
，
並
不
是
一
種
存
者
;
而
且
，
它
的
存
在
潛
能
，
、
也
聽
是
邏
輯
的
潛
能
，
也
就
是
，
它
這
種
觀

第二十二章.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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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
並
未
包
油
一
種
矛
盾
。
不
過
，
如
果
把
「
本
質
」
與
「
存
在
」
理
解
成•• 

意
指
實
際
的
本
質
與
實
際
的
存

在
，
如
同
在
目
前
的
爭
論
裳
，
應
把
它
們
理
解
成
有
這
種
意
指
;
那
麼
，
A
W於
它
們
之
間
的
差
別
，
便
是
帶
有

客
觀
基
礎
的
一
種
心
智
上
的
區
分
。
我
們
能
夠
思
考
若
干
事
物
的
性
質
、
或
本
質
，
從
它
們
的
存
在
抽
離
出
;

而
且
，
我
們
能
夠
這
麼
作
的
客
觀
基
礎
，
便
是
下
述
事
實

•• 

沒
有
一
種
受
造
物
，
必
然
存
在
。
不
過
，
「
沒
有

一
種
受
造
物
，
必
然
存
在
」
這
件
事
實
，
卸
不
表
示.. 

當
它
存
在
時
，
它
的
存
在
與
本
質
，
是
真
正
不
同
的
。

你
一
旦
移
走
了
存
在
，
也
就
是
說
，
你
也
一
起
取
消
了
這
種
事
物
。
另
一
方
面
，
蘇
直
雷
主
張
，
否
定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真
正
差
別
，
並
不
導
致
下
述
的
結
論•• 
受
造
物
必
然
存
在
。

存
在
與
本
質
，
共
同
形
成
了
一
種
「
由
自
身
而
為
一
的
存
有
」
兮B
M
M
O
『

ω
O
C
D
Z
B
)
;不
過
，
這
種

合
成
物
，
均
是
一
種
類
比
意
義
下
的
「
合
成
物
」
。
因
為
，
能
夠
一
同
形
成
一
種
真
實
合
成
物
的
，
抵
是
若
干

真
正
差
別
的
要
素
。
本
質
與
存
在
結
合
形
成
一
種
「
由
自
身
而
為
一
的
存
有
」
'
抵
在
一
種
類
似
下
述
的
意
義

，
稱
為
合
成
物
@
'
亦
即
可
以
把
質
料
與
形
式
這
兩
種
真
正
差
別
要
素
的
合
一
稱
為
合
成
物
。
此
外
，
本
質
與

存
在
的
合
一
，
有
別
於
質
料
與
形
式
的
合
一

•• 

在
一
切
受
造
物
一
裳
，
可
找
到
前
者
，
而
後
者
卸
局
限
在
軀
體
上

c

質
料
與
形
式
的
合
成
，
是
一
種
物
理
的
合
成
，
而
且
，
也
形
成
物
理
變
易
的
基
礎
;
其
實
，
本
質
與
存
在
的

合
成
，
均
是
一
種
形
上
學
的
合
成
。
它
屬
於
一
種
受
造
物
存
有
，
不
論
是
精
神
的
，
或
物
質
的
。
「
它
是
一
種

心
理
上
的
合
成
物
」
這
種
陳
述
，
並
不
恆
觸
下
述
的
陳
述

•• 

它
屬
於
一
種
受
造
物
的
存
有
;
因
為
，
它
屬
於
一

種
受
造
物
的
存
有
的
理
由
，
並
不
是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的
差
別
之
心
智
特
性
，
而
是
這
種
心
智
差
別
的
客
觀
基

礎
，
也
就
是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受
造
物
並
不
必
然
存
在
，
或
者
在
己
(
包
語
)
存
在
。

第三卷西洋哲學良



芳濟﹒蘇亞雷(1)

蘇
亞
雷
考
慮
了
下
述
異
議
，
亦
即
它
從
他
的
見
解
，
導
致
了
、
或
似
乎
導
致
了

•• 

受
造
物
的
存
在
，
並
不

是
在
一
種
潛
能
的
與
有
限
的
要
素
裹
接
受
的
;
結
果
，
它
是
完
美
的
與
無
跟
的
存
在
。
這
種
異
議
說
，
如
果
存

在
不
是
在
一
種
潛
能
的
要
素
裹
所
接
受
的
一
種
實
現
，
那
麼
，
它
就
由
接
受
，
而
結
果
它
就
是
常
存
的
存
在
。

蘇
直
雷
會
@
，
不
過
一
種
受
造
物
的
存
在
，
已
受
它
本
身
、
它
實
質
的
限
制
;
而
且
，
它
也
不
需
要
有
別
於
它

本
身
的
任
何
事
物
來
限
制
它
。
在
內
在
上
，
它
已
受
它
本
身
的
限
制
;
在
外
在
上
、
或
在
實
際
上
(
丘
肉
。
丘
吉

0

)
，
它
卸
已
受
神
的
限
制
。
人
能
夠
區
分
兩
種
限
制
或
約
束
，
也
就
是
，
形
上
學
的
與
物
理
的
限
制
、
或
約
束

。
「
形
上
學
的
限
制

(
g
E
g
n
z
。
)
，
並
未
要
求
若
干
受
到
限
制
的
與
能
限
制
的
因
素
之
間
一
種
實
際
的
真

正
差
別
;
不
過
，
若
干
具
有
某
種
客
觀
基
礎
的
概
念
的
一
種
差
別
，
卸
是
克
分
的
;
所
以
，
我
們
便
能
夠
承
認

(
如
果
我
們
想
要
使
用
許
多
人
的
語
言
的
話
)•• 

為
了
存
在
，
便
把
本
質
弄
成
有
限
的
，
以
及
受
限
制
的
;
並

且
反
過
來
，
靠
著
作
為
一
種
個
別
本
質
的
實
現
，
也
能
夠
使
存
在
成
為
有
限
的
，
以
及
受
限
制
的
。
」
@
就
若

干
物
理
限
制
而
言
，
天
使
除
了
它
簡
單
的
實
體
以
外
，
是
不
需
要
任
何
內
在
的
限
制
原
則
的
;
而
，
一
個
合
成

的
實
體
就
受
其
內
在
的
合
成
因
素
或
原
則
所
限
制
。
這
等
於
是
說
，
一
種
合
成
的
實
體
，
也
受
到
它
本
身
的
限

制
;
因
為
，
它
不
是
有
別
於
若
干
內
在
的
合
成
因
素
的
某
種
事
物
;
這
些
因
素
，
在
它
們
的
實
現
性
上
，
已
蕾

聚
在
一
起
。

第二十二章

因
此
，
蘇
亞
雷
的
論
點
是
這
模

•• 

「
因
為
，
存
在
只
不
過
是
在
實
現
上
所
構
成
的
本
質
，
所
以
，
它
便
導

致.• 

正
如
實
際
的
本
質
，
在
形
式
上
是
受
它
本
身
，
或
者
受
它
自
身
的
內
在
原
則
的
限
制
;
同
樣
的
，
受
造
的

存
在
，
也
有
它
來
自
本
質
的
限
制
。
還
不
是
因
為
，
本
質
是
一
種
藉
以
接
受
存
在
之
潛
能
，
而
是
因
為
，
實
際

.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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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存
在
只
不
過
是
實
際
的
本
質
本
身
。
」
@
在
士
林
哲
學
圈
裹
，
對
蘇
亞
當
與
他
的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對
手
之

間
，
就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的
差
別
課
題
的
爭
論
，
己
撰
述
了
許
多
作
品
;
不
過
，
不
管
哪
一
方
芷
確
，
至
少
應

該
清
楚
的
是
這
件
事•• 

不
管
怎
攘
，
也
就
是
說
，
蘇
亞
雷
並
未
有
意
減
損
受
造
物
的
偶
然
特
性
。
受
造
物
是
受

造
的
與
偶
然
的
;
不
過
，
凡
是
受
造
的
，
即
是
一
種
實
際
的
本
質
，
也
就
是
說
，
一
種
存
在
的
本
質
。
而
且
，

本
質
與
它
的
存
在
之
間
的
差
別
，
抵
是
心
智
的
;
只
是
，
這
種
心
智
上
的
差
別
，
卸
是
靠
受
造
物
的
偶
然
特
性

來
奠
定
的
，
以
及
促
成
的
。
當
然
，
多
瑪
斯
主
羲
者
與
蘇
亞
雷
學
派
這
兩
方
，
對
受
造
物
偶
然
的
特
性
，
有
一

致
的
君
法
。
他
們
不
同
的
所
在
是
，
在
對
意
指
是
偶
然
之
物
的
解
析
上
@
當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說
，
在
受
造
物
裹

的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
有
一
種
真
實
的
差
別
時
，
他
們
均
未
意
指

•• 

這
兩
種
因
素
，
是
可
分
離
的
，
意
即
它
們

兩
者
之
一
說
兩
者
，
能
夠
孤
立
的
保
存
實
現
性
;
而
且
，
當
蘇
亞
雷
學
派
說
，
這
種
差
別
，
是
一
種
「
帶
有
客

觀
基
礎
的
心
智
的
差
別
」
時
，
他
們
也
夫
意
指
受
造
物
必
然
存
在
，
意
即
它
不
能
不
存
在
。
然
而
，
我
對
這
種

爭
論
，
卸
不
打
算
偏
袒
哪
一
方
;
我
也
不
會
引
介
本
身
可
能
會
有
提
示
的
若
干
反
省
;
這
些
反
省
，
是
以
英
國

當
時
的
哲
學
為
背
景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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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轉
到
實
體
與
附
質
的
主
題
上
，
蘇
亞
雷
便
評
論
@

•• 

這
種
君
法
，
亦
即
實
體
與
附
質
之
間
的
區
分
，
是
對

受
造
的
存
有
，
作
一
種
充
分
的
、
近
似
的
區
分
，
乃
是
「
如
此
的
平
常
，
致
使
，
大
家
已
接
受
它
，
好
像
它
就

是
自
明
的
一
般
。
因
此
，
它
需
要
一
種
解
釋
，
而
不
是
一
種
證
明
。
從
若
干
事
物
持
續
的
變
易
與
變
化
君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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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述
這
件
事
是
清
楚
的
:
在
若
干
受
造
物
當
中
，
有
些
事
物
是
實
體
，
而
其
它
的
，
便
是
附
質
己
不
過
，
存

有
卸
未
單
義
地
稱
述
實
體
與
若
干
附
質
;
它
是
作
類
比
的
稱
述
。
現
在
，
和
卡
耶
坦
一
樣
，
有
許
多
人
認
為
，

我
們
討
論
的
這
種
類
比
，
只
能
是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
不
過
，
我
卸
認
為
，
如
同
我
們
已
講
述
神
與
受
造
物
所

共
有
的
存
有
，
我
們
在
這
個
關
鍵
上
，
也
必
須
講
述
同
攘
的
話
，
也
就
是
，
適
當
的
說
，
這
襄
並
沒
有
比
例
性

的
類
比
，
反
而
，
抵
有
屬
性
類
比
。
」
@

在
若
干
受
造
物
裹
，
第
一
實
體
(
也
就
是
存
在
的
實
體
，
有
別
於
普
遍
的
、
或
第
一
一
實
體
g
g
g

丘
吉

ω
o
n
c口
會
)
，
和
一
種
「
設
定
」

(
ω
C
B。
也
Z
B
)

是
同
樣
的
東
西
@
;
而
且
，
理
性
性
質
的
一
種
「
設
定

」
，
一
種
是
人
格
。
@
不
過
，
蘇
亞
雷
卸
討
論
這
種
問
題

•• 

「
現
存
」
(
2
Z
Z
Z
丘
吉
)
，
亦
即
使
一
種
性

質
、
或
本
質
成
為
一
種
受
造
的
「
設
定
」
的
，
是
否
是
有
別
於
性
質
之
某
種
積
極
的
事
物
?
根
攘
某
一
種
意
見

，
存
在
與
現
存
是
同
樣
的
東
西
;
而
且
，
作
為
一
種
「
設
定
」
加
給
一
種
性
質
的
事
物
，
結
果
就
是
存
在
。
「

現
在
，
近
代
神
學
家
當
中
經
常
會
碰
到
的
，
就
是
這
個
意
見
。
」
@
不
過
，
蘇
亞
雷
卸
不
會
贊
同
這
種
理
論
;

如
向
他
不
相
信
，
存
在
真
是
有
別
於
實
際
的
性
質
、
或
本
質
。
「
實
際
的
本
質
與
它
的
存
在
，
並
未
真
正
有
別

。
因
此
，
只
要
現
存
有
別
於
實
際
的
本
質
，
那
麼
，
它
必
定
不
同
於
那
種
本
質
的
存
在
。
」
@
因
此
，
作
為
一

種
「
設
定
」
，
或
擁
有
現
存
，
亦
即
使
一
種
事
物
不
依
靠
任
何
的
「
支
撐
物
」
者
(
也
就
是
，
它
使
一
種
事
物

成
為
一
種
實
體
)
，
只
要
它
是
加
給
一
種
實
現
的
本
質
、
或
性
質
的
某
種
事
物
，
它
便
不
能
是
與
存
在
相
同
的

東
西
。
要
說
呢
，
現
存
會
把
什
麼
事
物
，
加
給
一
種
實
現
的
本
質
、
或
性
質
呢
?
存
在
本
身
，
抵
意
指
擁
有
實

現
的
存
有
﹒
弘
一
種
存
有
存
在
，
本
身
並
未
決
定
它
的
存
在
是
一
種
實
體
，
還
是
一
種
附
質
。
「
木
過
，
現
存
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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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謂
一
種
確
定
的
存
在
模
式
」
@
也
就
是
，
作
為
一
種
實
體
存
在
蒼
，
不
像
一
種
附
質
存
在
一
種
實
體
裹
，
那

樣
地
存
在
於
一
種
實
體
襄
。
因
此
，
現
存
的
確
加
添
了
某
種
事
物
。
不
過
，
它
加
添
的
事
物
，
卸
是
一
種
存
在

的
模
式
，
一
種
存
在
的
方
式
，
而
不
是
存
在
本
身
;
它
決
定
了
存
在
的
模
式
，
而
且
在
存
在
的
層
次
上
，
給
予

實
體
完
成
。
因
此
，
擁
有
現
存
，
或
作
為
一
種
「
設
定
」
，
便
把
一
種
模
式

(
5。
全
ω
)
，
加
給
了
一
種
實
際

的
本
質
、
或
性
質
;
而
且
，
「
現
存
」
在
模
式
上

(
5。
e
E
Z
)

是
與
本
身
就
是
現
存
的
性
質
有
別
的
，
就

像
一
種
事
物
的
模
式
，
與
事
物
本
身
不
同
一
般
。
@
因
此
，
它
們
之
間
的
合
成
物
，
便
是
一
種
模
式
與
被
模
式

所
加
的
事
物
的
合
成
。
@
所
以
，
受
造
的
現
存
，
便
是
「
一
種
實
體
的
模
式
;
它
最
後
，
限
定
了
實
體
的
性
質

，
而
且
，
也
建
構
一
種
本
質
上
(
-
M
O
叫
切
也
是
現
存
的
，
以
及
無
法
傳
遞
的
事
物
。
」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斗
l
-
-

在
這
裹
，
我
們
碰
到
了
蘇
亞
雷
的
「
模
式
」
觀
念
，
亦
即
他
作
廣
泛
利
用
的
觀
念
。
例
如
，
他
說
:
「
大

概
，
理
性
的
靈
魂
，
即
使
與
身
體
結
合
，
也
擁
有
一
種
現
存
之
積
極
的
模
式
;
而
且
，
當
它
(
和
身
體
)
分
離

時
，
它
也
未
獲
得
一
種
新
的
積
極
的
存
在
模
式
，
不
過
，
它
卸
抵
是
被
剝
奪
與
身
體
聯
合
的
積
極
的
模
式
。
」

@
因
此
，
在
九
襄
面
，
不
僅
有
一
種
靈
魂
與
身
體
賴
以
結
合
的
「
模
式
」
;
而
且
，
靈
魂
，
即
使
是
在
身
體
裹

，
也
擁
有
它
自
己
部
份
現
存
的
模
式
。
並
且
，
在
死
時
發
生
的
事
，
便
是
聯
合
模
式
已
消
失
;
可
是
，
靈
魂
卸

保
有
它
自
己
現
存
的
模
式
。
在
若
干
純
物
質
的
實
體
裹
，
形
式
與
質
料
這
兩
者
，
除
了
者
聯
合
模
式
以
外
，
也

擁
右
它
們
自
身
的
模
式
;
不
過
，
在
形
式
與
質
料
分
離
以
後
所
保
存
的
，
卸
抵
是
質
料
的
「
部
分
模
式
」
f、



目
。
心S
M
M
凶
丘
吉
口
ω
)
。
和
人
的
靈
魂
做
為
身
體
的
形
式
不
同
，
一
種
純
物
質
實
體
的
形
式
，
在
實
體
敗
壞
以

後
，
並
未
保
存
現
存
任
何
的
模
式
。
@
一
種
物
質
的
形
式
，
並
未
得
到
它
自
己
存
在
模
式
、
或
部
份
的
現
存
@

;
不
過
，
質
料
卸
得
到
了
。
它
便
導
致•. 

神
能
夠
保
存
沒
有
任
何
形
式
的
質
料
。
@

斗
i

三
一

方濟﹒蘇E雷臼)

蘇
亞
雷
在
他
詳
細
處
理
不
同
種
類
的
附
質
時
，
便
非
常
注
意
「
定
量
」
的
主
題
。
首
先
，
必
須
要
接
受
的

是
這
種
意
見•• 

定
量
和
物
質
的
實
體
，
真
正
有
別
。
「
因
為
，
儘
管
靠
自
然
理
性
，
或
許
不
可
能
充
分
論
證
它

的
真
;
但
是
，
雖
然
這
樣
，
靠
若
干
神
學
的
原
則
，
尤
其
是
，
以
聖
餐
奧
蹟
為
理
由
，
便
可
指
明
它
是
真
的
。

的
確
，
自
然
理
性
得
到
了
這
種
奧
噴
的
啟
蒙
，
便
理
解

•• 

(
和
相
反
的
意
見
相
比
)
，
這
種
真
理
，
更
加
調
和

與
符
合
若
干
事
物
的
性
質
本
身
。
因
此
，
對
於
這
種
意
見
，
第
一
種
理
由
是
，
神
在
聖
餐
奧
蹟
裹
，
已
把
定
量

從
麵
包
與
酒
的
實
體
分
開
了
。
•••••• 

」
@
這
種
區
分
，
一
定
是
一
種
真
實
的
區
分
;
因
為
，
如
果
這
種
區
分
只

是
模
式
上
的
，
那
麼
，
定
量
就
無
法
離
開
一
種
事
物
而
存
在
;
定
量
，
是
那
種
事
物
的
一
個
模
式
。

從
聖
餐
神
學
獲
得
的
若
干
考
察
，
也
出
現
在
蘇
亞
雷
對
定
量
之
形
式
效
果
(
丘
悶
。
立
g
E

『
S
M
H
-
Z
A
C
B

S
Z
Z
Z
ω
)的
處
理
上
;
他
發
現
，
這
些
考
慮
在
若
干
部
份
定
量
的
外
延
上
，
好
像
很
容
易
佔
有
位
置
。
「
在

車
餐
中
，
基
督
的
身
體
裹
，
除
了
有
若
干
質
料
部
份
實
體
的
差
別
以
外
，
也
有
若
干
部
份
之
一
種
定
量
的
外
延

。
因
為
，
儘
管
身
體
的
若
干
部
份
，
在
位
置
上
未
有
實
際
的
擴
延
;
但
是
，
它
們
在
彼
此
的
關
係
上
，
卸
是
有

擴
廷
的
與
有
秩
序
的
，
致
使
如
果
它
們
未
有
超
自
然
的
阻
丘
，
那
麼
，
就
應
該
會
在
位
置
上
擁
有
實
際
的
擴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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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
(
第
一
)
種
擴
延
，
是
它
們
從
定
量
領
受
到
的
;
而
且
，
如
果
它
們
有
了
量
，
那
麼
，
就
不
可
能
沒
有
擴

延
而
存
在
。
」
@

第三卷

十
四

西洋哲學史

至
於
關
係
，
蘇
亞
雷
主
張
，
在
受
造
物
裹
，
有
許
多
真
實
關
係
，
建
構
一
種
範
疇
特
殊
。
@
不
過
，
一
種

真
實
的
關
係
'
儘
管
表
徵
一
種
真
實
的
形
式
，
但
是
，
它
卸
不
是
與
每
一
種
絕
對
形
式
實
際
宿
別
的
某
種
事
物

;
它
事
實
上
，
等
問
於
一
種
絕
對
形
式
，
後
者
又
與
另
外
的
某
物
相
關
。
@
且
舉
一
個
例
子
。
就
以
兩
種
白
色

事
物
而
論
，
一
種
事
物
和
另
一
種
事
物
，
有
一
種
真
實
的
類
似
關
係
。
不
過
，
還
真
實
的
關
係
'
卸
不
是
與
事

物
的
自
性
真
正
有
別
的
某
種
事
物
;
它
類
似
於
另
一
種
事
物
的
自
性
，
是
自
性
本
身
(
以
它
是
一
種
「
絕
對
的

形
式
」
而
言
)
。
蘇
亞
雷
說
，
否
定
關
係
與
它
的
主
體
@
之
閏
的
一
種
真
實
的
差
別
，
並
未
低
觸
下
述
主
張

•• 

真
實
的
關
係
'
隸
屬
一
種
它
們
自
己
的
範
疇
;
因
為
，
「
若
干
範
疇
之
問
的
差
別
，
有
時
侯
，
抵
是
一
種
『
心

智
的
區
分
，
帶
有
某
種
在
事
物
上
的
基
礎
』
(
已
古
巴
口
已
戶
。
旦
旦
。
旦
ω
2

旦
旦
芷
口
。
台
口
E
B
S
Z
E
2

)
，
如
同
就
動
作
、
被
動
與
其
它
的
範
疇
，
這
些
我
們
稍
後
將
要
講
述
。
」
@

能
夠
隸
屬
關
係
範
疇
的
，
抵
是
若
干
真
實
的
關
係
;
因
為
，
心
智
的
關
係
令
已

E
E
S
ω
E

泣
。
巴
ω
)，

不
是
真
實
的
存
者
，
因
此
，
就
無
法
屬
於
「
有
關
某
物
」
(
旦
旦Z
旦
已
)
的
範
疇
。
@
不
過
，
它
卸
未
導
致

•• 

所
有
真
實
的
關
係
，
都
屬
於
關
係
範
疇
。
如
果
有
兩
種
白
色
的
事
物
，
那
麼
，
一
種
真
的
就
會
和
另
一
種
相

像
;
不
過
，
如
果
破
壞
了
其
中
之
一
，
或
者
其
中
之
一
不
再
是
白
色
的
，
那
麼
，
類
似
真
實
關
係
，
也
就
投
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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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然
而
，
蘇
亞
雷
卸
說
，
有
一
些
真
實
的
關
係
'
是
無
法
和
它
們
主
體
的
本
質
分
離
的
。
例
如
，
一
個
存
在

的
受
造
物
在
本
質
上
就
依
賴
造
物
者
;
「
情
形
似
乎
不
是

•• 

它
在
與
它
依
靠
的
事
物
沒
有
一
種
先
驗
的
關
係
下

，
便
能
夠
故
構
想
，
或
者
存
在
。
一
個
受
造
的
存
有
本
身
的
潛
能
與
缺
陷
，
似
乎
特
別
繫
賴
於
這
種
關
係
上
。

」
@
再
者
，
「
質
料
與
形
式
，
也
在
它
們
自
己
的
存
有
一
晨
，
擁
有
本
質
上
包
柄
的
一
種
真
正
的
與
真
實
的
相

互
關
係
;
所
以
，
某
一
者
便
由
它
和
另
一
者
的
關
係
所
定
義
。
」
@
蘇
亞
雷
稱
為
「
先
驗
關
係
」
令
已
且
Z
S
ω

肯
自

ω
g
E
g
g
-
2
)的
這
些
關
係
'
並
不
是
心
智
的
關
係
，
它
們
是
真
實
的
。
T爪
過
，
當
主
體
還
在
時
，
它

們
不
會
消
失
，
如
同
若
干
稱
述
語
的
關
係
(
也
就
是
，
隸
屬
關
係
範
臨
的
若
干
關
係
)
會
消
失
一
般
。
一
種
稱

述
語
的
關
係
'
是
一
種
事
物
所
獲
得
的
一
種
附
質
;
在
該
事
物
的
本
質
存
有
一
祟
，
已
經
建
構
了
它
。
不
過
，
一

種
先
驗
的
關
係
則
是
如
此
，
它
是
一
種
建
構
並
完
成
那
種
事
物
的
本
質
的
一
種
「
差
別
」
企
戶
口
R
S
E
M
H
)
;

它
就
是
被
肯
定
為
那
種
事
物
的
一
種
關
係
。
@
一
種
稱
述
語
的
關
係
的
定
義
，
是
三
種
附
質
;
它
整
個
的
存

有
'
是
『
為
他
物
而
存
在
，
或
為
他
物
而
被
有
，
或
以
物
所
提
供
』
(
注
丘
吉

m
H
Z
S
L
2
且
丘
吉
已

m
o

g
σ
。
『
o
m
o
z

丘
吉
已

2
ω

。
戶
口
。
門
。
)
。
」
@
這
種
定
義
，
好
像
也
涵
蓋
若
干
先
驗
的
關
係
;
不
過
，
「
我
卸

認
為
，
『
它
整
個
的
存
右
，
是
為
他
物
而
存
在
』
(
約
旦
E
Z
E
E
Z
Z
Z

阱
。
ω
ω
。
"
已
丘
吉
已
)
這
一

語
旬
，
如
果
在
前
一
節
末
己
解
釋
的
嚴
格
意
義
下
來
理
解
的
話
，
那
麼
，
它
就
會
排
除
若
干
的
先
驗
關
係
。
因

為
，
包
涵
了
一
種
先
驗
關
係
的
若
干
事
物
，
並
末
和
另
一
種
事
物
有
如
此
的
關
聯
，
致
使
，
它
們
整
個
的
存
者

，
便
抵
繫
賴
一
種
與
其
它
事
物
的
關
係
@
」
@
蘇
亞
雷
繼
續
主
張

.. 

一
種
稱
述
詞
的
關
係
'
需
要
一
種
主
體
，

一
種
基
礎
(
例
如
，
一
種
白
色
事
物
的
自
性
)
，
以
及
一
種
關
係
項
。
@
本
過
，
一
種
先
驗
的
關
係
，
封
不
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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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還
三
種
條
件
。
例
如
，
「
質
料
和
形
式
的
先
驗
關
係
，
就
沒
有
基
礎
;
不
過
，
質
料
本
身
，
卸
己
緊
密
包
涵

了
它
。
」
@

以
上
所
提
這
兩
種
先
驗
關
係
的
例
子
，
也
就
是
，
受
造
物
對
「
造
物
主
」
的
關
係
，
以
及
質
料
與
形
式
彼

此
的
關
係
，
應
該
不
會
使
一
個
人
假
定.. 

對
蘇
亞
雷
而
言
，
在
受
造
物
與
「
造
物
主
」
之
間
，
有
一
種
「
相
互

的
」
關
係
。
受
造
物
那
芳
面
，
它
和
造
物
主
有
一
種
真
實
的
關
係
;
不
過
，
「
造
物
主
」
和
受
造
物
的
關
係
'

卸
是
一
種
理
念
的
關
係
(
2
Z
Z。
同
丘
吉
旦

ω
)
。
@
唯
名
論
者
認
為
@•• 

神
在
時
閩
中
得
到
若
干
真
實
的
關

係
'
這
並
不
意
指
，
神
得
到
若
干
新
的
完
美
;
而
是
意
指
，
例
如
，
神
是
真
實
的
「
造
物
主
」
，
以
及
當
創
造

在
時
間
中
發
生
時
，
神
便
在
時
間
中
與
眾
受
造
物
有
了
關
聯
。
不
過
，
蘇
亞
雷
卸
駁
斥
這
種
意
見
。
@
如
果
關

係
是
真
實
的
，
那
麼
，
神
就
會
在
時
間
中
得
到
一
種
附
質
;
還
是
一
種
荒
謬
的
觀
念
。
而
且
，
下
述
的
說
法
，

也
是
沒
用
的
.. 

關
係
應
該
是
「
在
神
身
上
」
，
而
不
是
「
不
在
神
身
上
」
(
這
要
歸
因
於
吉
爾
貝
﹒
得
拉
﹒
技

雷
(
的
口
宮
且
已
O
E
H
M
E
泣
。
)
的
一
種
區
別
)
;
因
為
，
關
係
必
賓
在
一
個
主
體
里
，
而
且
，
如
果
它
不
在

受
造
物
裹
，
那
麼
，
它
就
必
須
在
神
襄
面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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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亞
雷
最
後
一
篇
爭
論
(
第
五
十
四
條
)
，
是
著
意
在
「
理
念
的
存
有
」
兮
丘
吉
叫
己
的
。
且
也
課
題
。

他
告
訴
我
們
，
儘
管
他
在
第
一
爭
論
襄
己
說
過
，
形
上
學
的
特
殊
題
材
，
並
未
包
油
「
理
念
的
存
有
」
，
但
是

?
他
卸
認
為
，
我
們
應
該
考
黨
有
關
這
種
課
題
若
平
的
普
遍
原
則
。
除
非
是
靠
形
上
學
家
，
否
則
，
便
無
法
遍



芳濟﹒蘇亞雷位)

當
處
理
這
種
課
題
;
即
使
它
隸
屬
他
這
一
裊
的
題
材
，
「
如
同
有
些
模
糊
與
碰
巧
」
(
3
5旦
旦
。

z
z
g
丘

8

日
。

B
X
S
Z

忌
。
@
穌
亞
雷
區
分
了
「
.
理
念
的
存
有
」
這
種
語
詞
各
樣
可
能
的
意
義
以
後
，
便
說
:
適
當

的
說
，
它
表
徵
了
「
抵
在
心
智
襄
客
觀
地
擁
有
存
有
的
事
物
，
」
或
者
，
「
心
智
想
像
為
存
有
的
事
物
;
可
是

，
它
本
身
卸
沒
有
存
右
。
」
@
例
如
，
盲
目
，
便
沒
有
屬
它
自
己
的
積
極
的
存
有
，
可
是
，
卸
可
把
它
「
想
」

成
好
像
是
一
種
存
有
。
當
我
們
說
-
個
人
是
眼
瞎
的
，
我
們
並
未
意
指

•• 

在
這
個
人
襄
面
，
有
一
種
「
盲
目
」

這
種
字
語
可
指
出
的
任
何
積
極
的
事
物
;
我
們
意
指

•• 

他
被
剝
奪
了
祖
力
。
蘇
亞
雷
說
，
不
過
，
我
們
卸
把
這

種
剝
奪
，
想
成
好
像
是
一
種
存
有
一
般
。
一
種
純
心
智
的
關
係
'
是
一
種
「
理
念
的
存
有
」
的
另
一
個
例
于
。

一
隻
吐
火
獸
，
或
一
種
純
想
像
的
構
作
，
也
是
這
樣
;
它
離
開
了
心
智
，
便
不
能
擁
有
存
右
。
它
的
存
者
，
繫

賴
構
思
的
、
或
想
像
的
存
者
。

我
們
為
什
麼
形
成
了
這
些
「
理
念
的
存
有
」
'
以
下
有
三
種
理
由
。
第
一
，
人
的
知
性
，
嘗
試
要
知
道
干

的
否
定
與
缺
如
。
這
些
東
西
，
在
它
們
本
身
，
是
空
無
一
物
。
不
過
，
擁
有
存
有
作
為
它
的
對
象
的
心
智
，
除

非
是
「
帶
有
存
有
的
模
式
」
(
注
目
。
全
B
S
Z
ω
)

，
也
就
是
，
以
它
好
像
是
存
有
，
不
然
，
就
不
能
構
想

本
身
是
空
無
一
物
的
東
西
。
第
二
，
我
們
的
知
性
，
雖
然
不
完
美
，
但
是
，
有
時
候
卸
努
力
要
知
道
某
種
心
智

在
其
本
身
所
無
法
知
道
的
事
物
，
以
及
把
它
和
某
種
其
它
的
事
物
作
比
較
，
來
引
介
若
干
木
是
真
實
關
係
的
關

係
。
第
三
種
理
由
是
，
心
智
有
能
力
建
構
若
干
組
合
物
的
觀
念l
i

它
們
在
心
智
之
外
，
無
法
擁
有
一
種
客
觀

的
對
應
物
;
雖
然
，
組
合
物
若
干
部
份
之
觀
念
，
卸
對
應
某
種
在
心
理
之
外
的
事
物
。
例
如
，
我
們
能
夠
構
思

一
種
人
首
馬
身
的
觀
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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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不
會
有
真
實
存
有
與
「
理
念
的
存
有
」
共
真
的
存
有
概
念
;
因
為
，
「
存
在
」
無
法
被
後
者
內
在
地
分

受
。
聽
在
心
智
襄
「
存
在
」
'
並
不
就
存
在
(
2
m
0
)了
;
不
過
，
甜
可
以
來
設
想
它
，
或
在
心
智
上
建
構
它

。
因
此
，
不
能
說
:
「
理
念
的
存
有
」
擁
有
了
本
質
。
這
使
它
們
和
附
質
有
別
。
儘
管
這
樣
，
靠
著
和
存
有
作

「
某
種
類
比
」
'
就
可
以
稱
一
種
「
理
念
的
存
有
」
是
「
存
者
物
」
(
。
2
)
;
因
為
，
在
某
芳
面
，
它
也
奠

基
於
存
有
。
.

「
理
念
的
存
有
」
是
由
知
性
所
引
生
的
，
亦
即
把
沒
有
真
正
的
存
有
實
現
之
物
，
設
想
為
一
個
存
有
。
@

感
覺
、
慾
望
與
意
志
，
木
是
「
理
念
的
存
有
」
的
原
因
，
想
像
卸
可
能
是
;
而
且
，
在
這
芳
面
，
「
人
的
想
像

，
在
某
芳
苗
，
分
享
有
了
理
性
的
能
力
」
'
並
且
，
若
無
理
性
的
合
作
，
它
或
許
就
根
本
不
能
形
成
它
們
。
@

「
理
念
的
存
有
」
的
三
種
型
態
，
是
否
定
、
缺
如
與
(
純
心
智
的
)
關
係
。
一
種
否
定
，
主
要
是
在
下
述

的
情
況
，
與
一
種
缺
如
不
同

•• 

一
種
否
定
，
表
徵
了
缺
乏
一
種
形
式
，
即
主
體
沒
有
擁
有
這
種
形
式
任
何
的
自

然
傾
向
;
反
之
，
一
種
缺
如
，
表
徵
了
在
一
個
主
體
里
，
缺
乏
一
種
形
式
，
但
他
擁
有
這
種
形
式
的
自
然
傾
向

。
﹒
例
如
，
盲
目
是
一
種
缺
如
;
不
過
，
一
個
人
缺
乏
翅
膀
，
便
是
一
種
否
定
。
攘
蘇
亞
雷
掛
@
'
構
想
沒
有

任
何
「
主
體
」
的
想
像
空
間
與
想
像
時
間
，
都
是
否
定
。
例
如
，
共
顯
與
殊
種
、
主
詞
與
賓
詞
、
前
件
與
後
件

，
亦
即
「
第
二
意
向
」
的
邏
輯
關
係
，
都
是
純
心
智
的
，
所
以
，
也
是
「
理
亮
的
存
有
」
;
可
是
，
它
們
木
是

無
緣
無
故
形
成
的
，
而
是
擁
有
某
種
客
觀
的
基
礎
。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十



芳濟﹒蘇直雷(1)

蘇
亞
雷
在
八
形
上
學
爭
論
〉
許
多
的
篇
幅
裹
，
研
究
了
已
化
成
各
接
分
支
的
若
干
問
題
，
並
且
，
小
心
區

分
所
使
用
語
詞
的
不
同
意
義
。
他
把
自
己
表
現
成
一
個
分
析
的
思
想
家
;
意
即
，
他
並
不
滿
意
。
若
干
廣
泛
的

概
括
，
輕
率
的
印
象
，
或
基
於
對
討
論
中
的
問
題
的
不
同
層
面
，
未
作
充
分
研
究
的
普
遍
結
論
，
他
是
做
事
徹

底
，
肯
苦
幹
'
文
能
盡
心
力
的
人
。
當
然
，
人
並
不
能
夠
期
望
在
他
的
作
品
里
，
找
出
一
種
將
會
滿
足
近
代
分

析
學
家
所
作
一
切
要
求
的
分
析
-
P

他
賴
以
思
考
的
語
詞
、
或
觀
念
，
泰
半
是
士
林
學
派
裹
的
傳
統
產
物
，
而
且

認
為
那
是
理
所
當
然
的
咒
的
確
，
有
人
或
許
會
從
蘇
亞
雷
若
干
的
作
品
中
，
挑
出
各
樣
的
論
點
，
並
且
，
用
現

今
比
較
時
霉
的
語
詞
，
來
表
現
它
們
。
例
如
，
他
若
干
的
觀
察
，
像
抵
「
存
在
」
於
心
智
裹
的
，
根
本
不
是
真

正
存
在
，
而
是
被
構
想
的
，
或
在
心
智
一
裊
建
構
的
;
這
種
視
察
可
以
改
譯
為
對
不
同
語
句
類
型
的
區
分
，
亦
即

根
攘
語
句
的
邏
輯
意
義
與
文
法
形
式
之
不
同
而
作
的
分
析
。
然
而
，
有
人
卸
必
賓
在
他
的
歷
史
背
景
一
裊
，
接
受

一
位
已
逝
的
思
想
家
;
而
且
，
從
蘇
亞
雷
所
報
屬
的
哲
學
傳
統
君
來
，
，
那
麼
，
無
疑
的
，
他
曾
擁
有
傑
出
程

度
的
分
析
天
賦
。

我
認
為
，
蘇
亞
雷
已
擁
有
一
種
分
析
心
智
這
件
事
，
幾
乎
是
不
應
該
否
認
的
。
不
過
，
有
人
卸
主
張
，
他

缺
乏
綜
合
的
能
力
。
有
時
候
，
接
說
，
他
曾
耽
迷
一
連
串
的
問
題
;
而
且
，
也
很
小
心
考
察
歷
史
上
賴
以
處
理

與
解
決
這
些
問
題
的
多
接
方
法
，
致
使
他
只
見
樹
而
不
見
林
。
此
外
，
他
廣
博
的
學
識
，
也
使
他
有
了
折
衷
的

傾
向
。
他
在
這
襄
借
一
種
論
點
，
在
那
一
襄
又
借
一
種
意
見
，
結
果
，
就
成
了
一
種
湊
合
物
，
而
不
是
一
種
體
系

。
我
認
為
，
他
的
批
評
者
，
應
該
不
會
暗
示
，
他
是
一
個
膚
淺
的
折
衷
主
義
者
;
因
為
，
要
知
道
他
絕
不
是
膚

淺
的
人
，
並
不
需
要
很
熟
悉
他
的
作
品
才
行
。
不
過
，
他
們
卸
暗
示
，
他
是
一
個
折
衷
主
義
者
，
而
這
卸
抵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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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擁
有
綜
合
的
天
賦
。

批
評
一
個
特
定
的
哲
學
家
，
不
是
一
個
系
統
建
構
者
，
這
在
當
時
的
哲
學
圈
裹
，
可
能
不
是
很
嚴
厲
的
責

U縛
。
只
要
這
種
責
難
，
並
不
依
旗
下
述
的
事
實
，
亦
即
這
位
哲
學
家
提
出
許
多
相
互
低
觸
的
論
題
，
那
麼
，
許

多
近
代
的
哲
學
家
，
應
該
會
評
論

•• 

「
這
樣
更
好
」
!
然
而
，
要
不
考
慮
這
種
問
題
的
面
向
，
有
人
就
會
問

•• 

這
種
責
難
，
事
實
上
是
否
是
真
的
呢
?
而
且
，
首
先
，
有
人
會
問

•. 

在
什
麼
意
義
下
，
蘇
亞
雷
是
一
個
折
衷
主

義
者
呢
?

在
某
一
種
意
義
下
，
蘇
亞
雷
是
一
個
折
衷
主
義
者
，
這
種
說
法
在
我
君
來
，
似
乎
是
不
可
否
認
的
。
他
對

若
干
先
前
的
哲
學
，
曾
有
一
種
極
廣
泛
的
認
識
;
因
此
自
然
可
以
預
期
的
是
，
有
時
候
他
在
若
干
的
主
張
、
或

詮
釋
上
，
是
會
犯
錯
的
。
而
且
，
要
是
他
沒
有
受
到
他
研
究
過
的
若
干
哲
學
家
的
意
見
的
影
響
，
他
幾
乎
就
不

可
能
擁
有
這
種
知
識
。
不
過
，
這
卸
不
表
示
，
他
曾
用
一
種
非
批
判
的
方
法
，
接
受
別
人
若
平
的
意
見
。
例
如

‘
如
果
他
曾
接
受
斯
考
特
與
奧
故
的
意
見
，
亦
即
主
張
對
個
別
的
事
物
，
有
一
種
邏
輯
上
先
於
抽
象
作
用
之
混

合
的
智
的
直
覺
;
那
麼
，
因
為
他
認
為
它
是
真
的
，
他
才
會
這
麼
主
張
。
而
且
，
如
果
他
曾
質
問
「
凡
動
者
皆

為
他
物
所
動
」
這
種
原
則
的
普
遍
應
用
性
，
那
麼
，
他
就
不
會
因
為
他
是
一
個
斯
考
特
主
義
者
，
或
者
是
一
個

奧
故
主
義
者
(
他
兩
者
都
不
是
)
而
這
麼
做
;
而
是
因
為•• 

他
認
為
以
這
種
原
則
為
普
遍
原
則
，
事
實
上
是
看

疑
問
的
。
此
外
，
如
果
蘇
亞
雷
是
一
個
折
衷
主
義
者
;
那
麼
，
阿
奎
納
也
是
一
樣
的
。
阿
奎
納
並
未
抵
完
全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如
果
他
已
這
麼
作
，
那
麼
，
他
在
中
世
哲
學
的
發
展
上
佔
有
的
位
置
，
應
該
不
會
那
麼

重
要
了
，
而
且
，
他
應
該
也
會
把
自
己
表
現
成
缺
乏
哲
學
批
判
的
任
何
精
神
@
阿
奎
納
會
借
用
奧
古
斯
丁
若
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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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其
他
的
思
想
家
，
以
及
亞
且
斯
多
德
的
觀
點
。
而
且
，
何
以
蘇
亞
雷
應
該
不
會
靠
利
用
若
干
哲
學
家
l
l

他

們
活
在
比
阿
奎
納
還
要
晚
的
年
代
|
|
襄
他
認
為
有
價
值
的
思
想
，
來
追
隨
他
的
典
範
'
卸
沒
有
強
有
力
的
理

由
J
當
然
，
如
果
責
難
折
衷
主
義
抵
表
示
，
蘇
亞
雷
在
許
多
論
點
上
，
曾
脫
離
多
瑪
斯
的
教
義
，
那
麼
，
他
當

然
就
是
一
個
折
衷
主
義
者
。
不
過
，
相
關
的
哲
學
問
題
，
應
該
不
會
是.• 
蘇
亞
雷
這
麼
作
，
是
否
有
客
觀
的
理

由
?
而
是.• 

蘇
亞
雷
是
否
已
脫
離
阿
奎
納
的
教
義
?

大
家
大
概
應
該
會
承
認
，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
阿
奎
納
也
是
一
個
折
衷
主
義
者
。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
有
哪
個

哲
學
家
不
是
一
個
折
衷
主
羲
者
呢
?
不
過
，
有
些
人
應
該
仍
然
會
主
張
:
在
多
瑪
斯
與
蘇
亞
雷
哲
學
之
聞
，
有

這
種
大
的
差
別
。
前
者
，
重
新
思
考
了
他
取
自
別
人
所
有
的
見
解
，
並
且
，
也
把
它
們
開
展
出
來
;
亦
即
藉
助

某
些
基
本
的
形
上
學
原
則
，
把
這
些
發
展
，
隨
同
他
自
己
原
創
的
貢
獻
，
都
融
會
成
一
種
大
而
右
力
的
綜
合
體

系
。
另
一
芳
面
，
蘇
亞
雷
則
平
舖
各
攘
的
立
場
，
並
沒
有
創
造
一
種
綜
合
體
系
。

然
而
，
這
種
責
難
的
真
相
，
卸
極
端
令
人
起
疑
。
蘇
亞
雷
在
他
為
〈
形
上
學
爭
論
V
所
寫
的
前
言
(
〉
已

-
O
O阱
。
門
。
自
〉
裹
，
便
說
，
他
為
了
支
持
放
在
眼
前
的
真
理
，
亦
即
「
我
們
的
哲
學
，
應
該
是
基
督
徒
的
，
而
且

是
神
性
的
神
學
的
僕
人
♀
Z
E
S

吋
古
巴
。
但m
m
S
E
E
丹
5
5
)
」
，
便
打
算
在
這
古
面
扮
演
哲
學
家
的
角

色
。
而
且
，
如
果
有
人
憑
此
來
考
察
他
的
若
干
哲
學
觀
念
，
那
麼
，
他
就
會
情
踅
君
到
，
有
一
種
源
自
他
繁
多

篇
幅
的
綜
合
體
系
。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而

-
7日，
至
少
在
〈
形
上
學
V

一
書
里
，
神
只
是
第
一
木
動
的
原
動
者
;
他

為
了
解
釋
運
動
，
便
主
張
馳
的
存
在
。
像
奧
古
斯
丁
這
些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
會
引
介
創
造
觀
念
;
而
且
多
瑪
斯

，
也
企
圖
融
合
亞
里
斯
多
佑
你
主
義
與
宇
宙
創
造
說
。
這
就
是
說
，
多
瑪
斯
在
亞
里
斯
多
德
區
分
質
料
與
形
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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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形
下
，
也
分
判
了
本
質
與
存
在
更
基
本
的
差
異
，
還
是
遍
在
所
有
的
有
限
存
有
。
實
現
由
潛
能
所
限
制
，
存

在
之
於
本
質
，
就
像
實
現
之
於
潛
能
的
關
係
;
因
此
存
在
也
由
本
質
所
限
制
。
這
解
釋
了
受
造
物
的
有
限
性
@

然
而
，
蘇
亞
雷
已
深
信
，
完
全
的
依
賴
在
邏
輯
上
先
於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任
何
差
別
，
本
身
正
是
有
限
性
的
終
極

理
由
。
有
絕
對
的
存
有
，
亦
即
神
;
也
有
分
受
的
存
有
。
在
這
一
意
義
干
，
參
與
意
指.• 

完
全
依
賴
「
造
物
主
」

。
這
種
完
全
依
賴
、
說
偶
然
性
，
是
受
造
物
已
受
限
制
、
或
是
有
限
的
理
由
。
@
蘇
亞
雷
不
曾
靠
存
在
與
本
質

之
間
的
差
異
，
來
解
釋
有
限
性
與
偶
然
性
;
他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
也
就
是
，
他
以
必
然
關
聯
於
偶
然
性
的
一
種

有
限
性
來
接
受
它
，
以
解
釋
這
種
差
異
。

有
時
候
，
攘
說
，
蘇
亞
雷
主
義
是
一
種
「
本
質
」
哲
學
，
或
一
種
本
質
的
哲
學
，
而
不
是
一
種
如
同
多
瑪

斯
主
義
的
存
在
哲
學
。
不
過
，
神
以
外
的
一
切
存
有
者
都
以
完
全
依
賴
為
其
根
本
特
徵
'
要
找
到
比
這
種
完
全

依
賴
的
處
境
更
「
存
在
式
的
」
處
境
，
似
乎
大
有
困
難
。
此
外
，
蘇
亞
雷
也
曾
以
拒
認
受
造
物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的
一
種
「
真
實
的
」
差
異
，
規
避
把
存
在
轉
化
成
一
種
本
質
的
危
險
。
消
除
受
造
物
的
存
在
，
也
就
消
除
了

它
的
本
質
。
當
然
，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應
該
會
說
同
樣
的
話
:
不
過
，
這
件
事
實
，
或
許
暗
示
了

•. 

在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真
實
的
」
差
別
，
以
及
蘇
亞
雷
學
派
概
念
的
差
別

l
|

帶
著
一
種
有
人
或
許
已
偎
定
的
客
觀
基
礎
|
|

之
間
，
沒
有
一
種
那
樣
大
的
差
異
。
這
種
差
異
，
或
許
反
而
繫
賴
這
件
事
實•• 
多
瑪
斯
主
義
者
，
訴
求
潛
能
限

制
實
現
的
形
上
學
原
則
;
這
種
原
則
，
對
許
多
人
暗
示
了
一
種
似
乎
很
奇
怪
的
存
在
論
點
;
其
實
，
蘇
亞
雷
只

把
他
的
差
別
，
奠
基
在
創
造
上
。
無
論
如
何
，
下
述
這
種
論
點
，
是
可
辯
論
的
;
亦
間
，
他
藉
若
把
創
造
概
念

，
以
及
創
造
更
迷
人
的
完
全
依
賴
概
念
，
別
進
閏
穢
的
中
心
，
而
在
「
純
化
」
希
臘
哲
學
之
途
上
，
往
前
帶
進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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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濟﹒蘇亞雷(1)

一
步
。
再
者
，
蘇
亞
雷
和
指
考
特
一
攘
，
比
較
喜
愛
一
種
較
為
形
上
學
的
，
而
較
少
「
物
理
學
的
」
思
想
路
線
;

其
實
，
多
瑪
斯
在
證
明
神
的
存
在
上
，
早
已
強
調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運
動
論
證
。
這
正
好
因
為
，
受
造
物
的
存
在

，
比
他
們
的
運
動
更
基
本
，
而
且
也
因
為
，
神
創
造
有
限
存
右
，
是
比
她
在
它
們
活
動
中
同
時
出
現
更
基
本
。

此
外
，
蘇
亞
雷
哲
學
襄
許
多
其
它
的
觀
念
，
以
某
種
芳
式
，
是
從
他
的
依
賴
、
或
「
分
受
」
的
基
本
觀
念

產
生
的
;
不
然
，
便
是
與
這
種
觀
念
有
了
關
聯
。
依
賴
的
存
有
必
然
是
有
限
的
;
而
且
，
它
是
有
限
的
，
也
就

能
夠
獲
得
進
一
層
的
完
美
。
如
果
它
是
一
種
精
神
的
存
者
，
那
麼
，
它
就
能
夠
自
由
的
完
成
這
件
事
。
不
過
，

如
果
它
是
依
賴
的
，
那
麼
，
它
即
使
在
運
用
它
的
自
由
上
，
也
需
要
神
的
贊
同
。
而
且
，
它
完
全
依
賴
神
，
它

就
屈
服
神
的
道
德
律
，
而
且
，
也
必
然
聽
命
於
神
。
再
者
，
自
由
的
受
造
物
是
有
的
可
限
完
美
的
存
有
;
它
不

僅
能
夠
靠
自
己
的
活
動
|
|
帶
有
神
的
贊
同
|
|
獲
得
完
美
，
而
且
，
也
能
夠
接
受
一
種
把
它
提
昇
到
它
自
然

生
命
以
上
的
完
美
。
它
是
依
賴
的
精
神
的
存
有
，
也
就
是
說
，
它
靠
神
而
順
從
;
並
且
，
它
為
了
領
受
恩
寵
，

也
擁
有
一
種
「
順
服
的
能
力
」

(
3
Z
E
Z
S
且
古
丘
吉
口

ω
)
。
此
外
，
有
限
的
存
者
，
在
各
樣
殊
種
裹
，

以
及
在
某
一
殊
種
裹
的
多
數
個
物
內
，
是
可
以
增
加
的
。
而
且
，
為
了
解
釋
某
一
殊
種
襄
可
增
加
的
個
物
，
是

沒
有
必
要
引
進
質
料
觀
念
，
以
作
為
個
體
化
的
原
則
;
這
種
觀
念
，
帶
有
亞
里
斯
多
德
觀
念
附
帶
的
「
不
純
淨

的
」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所
有
殘
餘
物
。

我
在
本
章
最
後
的
一
節
里
，
提
出
我
本
人
對
所
提
若
干
問
題
的
觀
感
，
一
直
不
是
我
的
意
圖
;
而
且
，
我

不
希
望
有
人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來
理
解
我
。
我
的
意
圈
，
反
而
是
要
指
明
... 

有
一
種
蘇
亞
雷
的
綜
合
;
它
的
解
決

+
刀
法
，
是
「
分
受
」
、
或
依
賴
存
者
的
觀
念
;
而
且
，
尤
其
是
蘇
亞
雷
深
信
的
這
種
觀
念
，
一
定
是
一
種
基
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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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
哲
學
令
人
囑
目
的
標
誌
。
當
然
，
這
麼
說
，
無
論
如
何
，
並
不
暗
示
多
瑪
斯
主
義
缺
少
這
種
觀
念
。
蘇
亞
雷

自
認
為
是
多
瑪
斯
的
一
個
追
隨
者
;
而
且
，
蘇
亞
雷
學
派
的
人
，
也
未
用
蘇
亞
雷
來
反
對
多
瑪
斯
。
他
們
相
信

的
是•• 

蘇
亞
雷
在
建
構
一
種
深
入
調
和
基
督
宗
教
的
形
上
學
體
系
上
，
曾
繼
續
並
且
開
展
多
瑪
斯
的
工
作
@

幾
乎
不
用
說
，
人
形
上
學
爭
論
V
對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的
士
林
哲
學
，
會
造
成
一
種
廣
泛
的
影
響
。
不
過
，

它
們
卸
也
滲
入
德
國
各
新
敬
的
大
學
;
比
起
喜
愛
路
德
，
較
喜
愛
梅
郎
克
束
對
哲
學
態
度
的
人
，
都
在
這
襄
研

究
它
們
。
的
確
，
八
形
上
學
爭
論
〉
，
在
十
七
世
紀
與
部
份
的
十
八
世
紀
里
，
曾
在
許
多
德
國
大
學
內
，
充
作

一
本
哲
學
的
教
科
書
。
至
於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若
干
哲
學
的
領
導
者
，
當
卡
見
在
他
對
若
干
異
議
第
四
間
的
答
覆

里
，
便
提
到
這
份
作
品
;
可
是
，
顯
然
的
，
他
並
未
很
清
楚
了
解
它
的
內
容
。
不
過
，
萊
布
尼
拉
本
人
旬
告
訴

我
們
，
當
他
還
很
年
輕
時
，
便
把
這
份
作
品
當
成
一
本
小
說
研
讀
過
了
。
而
且
，
維
各
(
〈
戶
口
。
)
也
花
了
整
整

一
年
在
研
究
蘇
亞
雷
。
再
者
，
柏
克
萊
(
目
。
早
已
是
)
在
他
的
〈
亞
西
弗
隆
V
(
E
n
f
r呵
。
口
)
里
@
，
也

提
到
蘇
亞
雷
的
類
比
觀
念
。
目
前
，
八
形
上
學
爭
論
〉
主
要
在
西
班
牙
是
一
股
活
生
生
的
力
量
;
這
裹
的
人
，

都
把
蘇
亞
雷
當
成
設
使
不
是
全
國
最
偉
大
的
哲
學
家
，
也
是
最
偉
大
的
之
一
。
對
整
體
近
代
世
界
而
言
，
他
是

以
他
的
八
論
法
律
V
(
巳
O
Z
E
E
也
而
聞
名
;
我
在
下
三
早
裹
，
將
要
轉
向
這
本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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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七

我
們
在
前
一
章
里
，
己
參
照
了
這
種
論
點

•. 

與
一
個
存
在
主
義
者
相
比
，
蘇
亞
雷
的
形
上
學
，
是
一
種
本

質
主
義
者
的
形
上
學
。
艾
姐
安
﹒
吉
爾
松

(
H
r
z
g
o
訂
戶
戶
曲
。
已
教
授
在
八
存
有
與
某
些
哲
學
家
〉
(
因
丘
品



芳濟﹒蘇亞雷(1)

ω
口
已
的
。
目
。
U
Y己
。
的
。Z
Z
ω
)
一
畏
主
張
，
蘇
亞
雷
追
隨
亞
維
塞
納
(
〉
Z
S
口

2
)
與
斯
考
特
，
不
過
，
他
在

向
一
路
向
上
卸
更
前
進
;
他
忘
了
阿
奎
納
已
把
存
有
君
成
存
在
的
共
體
實
現
，
而
有
意
把
存
有
化
約
成
本
質
。

而
且
，
蘇
亞
雷
也
造
就
了
吳
爾
夫

(
h
v
Z
Z
E口
宅
。

=
3
.
，
吳
爾
夫
在
他
的
〈
存
有
學
V
(
C
丘
。
-
。
但
也

裹
，
承
認
他
參
考
西
班
牙
的
耶
穌
會
士
的
觀
點
。
最
後
，
蘇
亞
雷
的
影
響
，
已
破
壞
了
新
士
林
哲
學
大
規
模
的

路
線
。
近
代
的
存
在
主
義
，
也
用
存
在
的
名
義
，
反
對
本
質
主
義
者
的
哲
學
。
齊
克
果

(
E
Z
E
m
m
R
e
強

烈
的
反
對
黑
格
爾
的
體
系
;
有
人
就
這
樣
把
黑
格
爾
蒐
列
在
蘇
亞
雷
精
神
的
後
裔
內
。
不
過
，
近
代
的
存
在
主

義
，
卸
對
存
在
沒
有
真
正
的
理
解
。
因
此
，
值
得
安
慰
的
結
論
，
出
現
了
.. 

多
瑪
斯
﹒
阿
奎
納
是
一
個
真
正
的

形
上
學
家
。

幾
乎
不
能
否
認
的
是•• 

分
析
存
有
概
念
的
立
場
與
特
性
，
亦
即
在
許
多
新
士
林
哲
學
形
上
學
教
科
書
襄
找

到
的
，
絕
大
多
數
都
歸
功
蘇
亞
雷
的
影
響
。
我
認
為
，
下
述
也
不
能
完
全
否
認

•. 

蘇
亞
雷
已
影
響
吳
爾
夫
;
而

且
，
吳
爾
夫
也
影
響
i
l

至
少
是
間
接
的
|
|
許
多
新
士
林
哲
學
的
作
家
。
不
過
，
吉
爾
松
教
授
在
他
討
論
與

「
存
在
主
義
者
」
形
上
學
對
比
下
的
「
本
質
主
義
者
」
形
上
學
上
所
提
出
的
問
題
，
封
是
那
樣
廣
泛
興
影
響
深

遠
;
致
使
，
以
我
的
意
見
，
靠
對
蘇
亞
雷
的
哲
學
作
一
種
註
解
的
形
式
，
並
不
能
適
當
的
處
理
它
們
。
我
希
望

，
在
本
卷
八
哲
學
史
V
的
結
尾
，
於
思
考
西
洋
哲
學
整
體
的
發
展
之
際
，
龍
返
問
到
這
種
主
題
。
同
時
，
它
也

必
須
能
夠
把
讀
者
的
注
意
力
，
引
到
吉
爾
松
對
蘇
亞
雷
哲
學
的
評
價
上
;
我
們
在
八
存
有
與
本
質V
與
八
存
有

與
某
些
哲
學
家
V
裹
，
便
能
夠
找
到
這
種
評
價
;
我
們
已
把
這
兩
本
書
，
列
入
參
考
書
目
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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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三
軍

方
濟
﹒
蘇
亞
雷
m
w

芳濟﹒聽亞雷(2)

法
律
哲
學
與
神
學
f
l
l

法
律
的
定
義
l
l

法
律
戶
。
也
與
權
利
(
古
也
!
!
法
律
的
品

紋
性
l
l

永
怯
于

|
l
負
然
接
l
l
a

紋
漆
的
法
則
|
|
對
自
拔
法
無
知
i
|

自
然
怯
的

本
變
性
|
|
國
際
法
|
|
政
治
社
會
、
主
權
與
政
府
i
l

﹒
綜
亞
雷
的
契
約
軍
論l
l

專
制

君
主
的
廢
位
l
i

刑
法
l
i

人
間
接
的
休
止
|
|
慣
例
|
|
赦
令
典
國
家
l
l

戰
學

第二十三章

蘇
亞
雷
的
法
律
哲
學
，
奠
定
在
多
瑪
斯
的
法
律
哲
學
上
;
不
過
，
儘
管
這
攘
，
如
果
有
人
記
取
它
的
廣
幅

性
、
完
滿
性
與
深
遼
性
，
那
麼
，
他
就
必
須
評
斷
，
它
是
一
種
原
創
性
的
發
展
。
蘇
亞
雷
在
法
律
哲
學
上
，
是

中
世
紀
的
法
律
概
念
，
有
如
多
瑪
斯
主
義
所
表
現
的
，
以
及
他
寫
作
那
時
代
主
導
的
若
干
條
件
之
間
的
媒
介
。

他
按
照
這
些
條
件
，
已
推
晨
一
套
法
律
哲
學
;
藉
此
，
也
和
一
種
政
治
理
論
有
了
關
聯
，
這
一
種
理
論
，
在
範

聞
與
完
整
性
上
，
已
超
越
中
世
紀
獲
得
的
任
何
事
物
，
並
且
，
也
造
成
一
種
深
速
的
影
響
。
無
疑
，
即
使
格
洛

底
烏
斯
(
的
門
。
艸
古
也
未
清
麓
的
承
認
，
但
是
，
他
卸
深
得
蘇
亞
雷
的
助
益
。
有
人
如
果
一
芳
面
記
取
蘇
亞
雷

.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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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闋
的
政
治
權
威
以
及
反
抗
權
的
學
說
，
而
且
，
另
一
芳
面
又
記
取
在
格
洛
底
烏
斯
寫
作
八
論
戰
爭
與
和
平
法

V
時
，
正
依
賴
法
囡
囡
玉
，
那
麼
，
便
容
易
理
解
他
並
未
這
麼
作
。

蘇
亞
雷
在
他
寫
作
八
論
法
律
與
神
的
立
法
〉
(
口o
z
m
F
g
m
n
口
g
z
m
豆
豆
。
2

，
二
〈
一
二
年
)

的
序
言
里
，
指
出

•• 

發
現
一
個
專
業
神
學
家
參
與
討
論
法
律
，
沒
有
人
需
要
感
到
吃
驚
。
神
學
家
沉
思
神
，
不

抵
把
神
當
成
在
她
自
己
，
而
且
，
也
把
她
當
成
人
最
後
的
目
的
來
沉
思
。
這
意
指
，
他
關
心
救
贖
之
道
。
如
今

，
靠
若
干
自
由
的
行
為
，
以
及
道
德
的
廉
正
，
便
證
得
了
救
恩
;
而
且
，
道
德
的
廉
正
，
也
大
力
依
靠
公
認
是

人
類
行
為
規
則
的
法
律
。
因
此
，
神
學
必
讀
包
涵
研
究
法
律
;
而
且
，
它
既
為
一
神
學
，
就
必
然
關
心
作
為
立
法

者
的
神
。
有
人
或
一
計
會
抗
議.. 

當
神
學
家
合
法
地
注
意
神
的
律
法
時
，
他
本
人
也
應
該
壓
制
對
人
間
法
的
關
心

。
不
過
，
所
有
的
法
律
，
最
後
都
從
神
得
到
它
的
權
威
;
而
且
，
神
學
家
在
處
理
所
有
類
型
的
法
律
上
，
也
是

有
道
理
的
。
可
是
，
他
卸
是
用
一
種
比
道
德
哲
學
家
還
高
超
的
觀
點
，
作
這
種
處
理
。
例
如
，
神
學
家
是
以
自

然
法
歸
屬
超
自
然
秩
序
的
關
係
'
來
思
考
自
然
法
。
而
且
，
他
思
考
公
民
法
、
或
人
為
的
制
定
法
，
是
依
照
若

干
較
高
的
原
則
，
想
決
定
它
的
廉
正
性
;
不
然
，
便
是
就
公
民
法
，
想
要
澄
清
關
于
良
知
若
干
的
義
務
。
而
且

，
首
先
，
蘇
亞
雷
使
援
引
多
瑪
斯
的
範
例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蘇
區
雷
以
對
得
自
多
瑪
斯
的
法
律
么
。
"
)
，
提
出
一
種
定
義
而
開
始
。
「
法
律
是
某
一
種
規
則
與
尺
度
;

要
按
照
這
種
標
準
'
來
誘
導
人
們
行
動
，
或
禁
立
行
動
。
」
@
然
而
，
他
卸
繼
續
陳
述
，
這
種
定
義
，
太
過
廣



芳濟﹒蘇亞雷(2)

泛
。
例
如
，
它
好
像
沒
提
到
義
務
，
也
沒
在
法
律
與
勸
告
之
間
作
區
別
。
它
抵
繼
續
討
論
法
律
所
必
要
的
各
樣

的
條
件
;
最
後
，
蘇
亞
雷
便
提
出
他
對
法
律
的
定
義

•• 

「
一
種
巴
克
分
宣
導
的
共
同
的
、
公
正
的
與
穩
定
的
法

則
。
」
@
法
律
存
在
立
法
者
的
心
中
時
，
法
律
便
是
一
種
公
正
的
與
正
直
意
志
的
實
現
;
它
束
縛
了
一
個
下
級

者
要
履
行
一
種
特
殊
的
行
為
@
;
而
且
，
人
為
了
一
種
社
翠
，
就
必
讀
編
構
它
。
自
然
法
，
是
與
人
類
社
盡
有

關
聯
的
@
;
不
過
，
人
或
許
抵
為
了
一
種
「
完
美
的
」
社
靈
，
就
能
夠
適
當
制
訂
若
干
的
人
問
法
。
@
法
律
性

質
襄
本
就
具
有
的
是.• 

為
了
共
同
的
善
，
便
可
制
訂
它
;
可
是
，
我
們
卸
必
讀
就
它
和
法
律
的
實
際
題
材
，
而

木
是
就
它
和
立
法
者
若
干
主
觀
的
意
圖
亦
即
一
種
個
人
的
因
素
關
係
來
理
解
這
種
共
同
善
。
@
此
外
，
法
律

必
不
可
缺
少
的
是

.• 

它
應
該
規
定
什
麼
是
公
正
的
事
物
;
也
就
是
，
它
應
該
規
定
若
干
行
為
，
好
使
法
律
影
響

的
人
們
，
能
夠
公
正
履
行
這
些
行
為
。
從
這
裘
，
使
導
致•• 

適
當
的
說
，
一
種
不
公
正
、
或
不
義
的
法
律
，
完

全
不
是
一
種
法
律
;
而
且
，
它
也
不
具
者
約
束
力
。
@
的
確
，
人
是
無
法
合
法
遵
守
一
種
不
義
的
法
律
;
可
是

，
在
若
干
可
疑
的
個
案
上
，
這
種
假
定
，
就
法
律
的
公
義
而
論
，
卸
支
持
了
法
律
。
蘇
軍
官
陳
述
了
，
為
使
一

種
法
律
能
夠
公
正
，
人
就
必
須
注
意
三
種
條
件
。
@
第
一
，
如
同
已
提
述
的
，
人
必
讀
為
了
共
同
的
善
，
而
不

是
為
了
私
人
利
益
來
制
訂
它
。
第
二
，
立
法
者
有
權
立
法
，
也
就
是
，
為
了
本
身
是
他
的
國
民
的
那
些
人
來
制

訂
它
@
第
三
，
法
律
必
不
可
不
平
等
地
，
亦
即
用
一
種
不
公
平
的
方
法
，
均
分
若
干
的
負
擔
。
因
此
，
就
法
律

的
形
式
而
告-
7

必
定
使
法
律
秉
具
特
色
的
公
正
三
面
向
是•• 
法
律
的
公
正
，
相
互
的
公
正
與
分
配
的
公
正
。
@

當
然
，
法
律
也
必
須
是
實
用
性
的
;
意
即

.• 

它
責
成
的
若
干
行
為
，
必
須
是
實
用
性
的
。

第二十三軍.5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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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律
么
。
"
)
與
公
正
(
古ω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什
麼
呢
?
嚴
格
的
說
，
「
公
正
」
指
謂

•. 

「
每
個
人
擁
右

的
某
一
種
道
德
能
力
，
它
要
不
是
能
支
配
他
自
己
的
財
產
，
便
是
就
他
應
得
的
事
物
來
說
的
。
」
@
因
此
，
擁

看
一
種
事
物
的
人
，
就
實
際
擁
有
的
事
物
而
言
，
便
看
一
種
「
在
事
物
的
公
正
」

C
S
E
2
)
;

反
而
，
例

如
，
一
個
勞
工
，
卸
擁
有
一
種
得
到
他
的
工
資
的
權
刺
，
亦
即
「
在
薪
資
的
公
正
」

Q
S
且

z
f
g
a
E
B

)
.
在
這
芳
面
，
「
公
正
」
還
字
語
的
意
義
，
是
宿
別
於
「
法
律
」
的
。
蘇
亞
當
說
，
不
過
，
人
們
卸
經
常
在

「
法
律
」
的
意
詩
歌
下
，
使
用
「
公
正
」
這
個
語
詞
﹒

西洋哲學史

四
法
律
是
必
要
嗎
?
如
果
把
「
必
要
」
理
解
成
絕
對
的
必
要
，
那
麼
，
法
律
就
不
是
必
要
的
了
。
在
一
種
絕

對
的
意
義
下
，
單
單
一
神
才
是
一
種
必
要
的
存
有
;
而
且
，
神
不
會
隸
屬
於
法
律
。
@
不
過
，
如
果
創
造
了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那
麼
，
為
了
使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能
夠
以
一
種
遍
合
他
本
性
的
方
式
生
存
，
我
們
就
必
須
說
，
法

律
是
必
要
的
。
一
種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能
夠
選
擇
好
或
壤
，
對
或
錯
;
而
且
，
它
也
能
夠
存
疑
道
德
的
支
配
。

事
實
上
，
由
命
令
促
生
的
道
德
支
配
，
是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先
天
本
兵
的
。
因
此
，
如
果
，
看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那

麼
，
法
律
就
是
必
要
的
。
蘇
亞
雷
說
.
，
作
下
述
的
主
張
，
是
毫
無
關
聯
的•• 

一
種
受
造
物
，
也
許
領
受
了
無

罪
您
的
恩
典
;
因
為
，
在
討
論
中
的
這
種
恩
典
，
並
未
包
涵
受
造
物
脫
離
服
服
法
律
的
狀
態
。
不
過
，
它
卸
促



使
受
造
物
順
利
遵
守
這
種
法
律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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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論
法
律
V
(
U
O
Z
E
E
ω
)的
第
二
書
裹
，
包
涵
7
蘇
亞
雷
對
永
恆
法
的
處
理
。
@
我
們
不
可
把
這

種
法
律
理
解
成

•. 

一
種
神
加
在
自
己
身
上
公
正
行
為
的
規
則
@
;
就
所
支
配
的
事
物
而
論
，
它
就
是
一
種
行
為

的
法
律
。
它
是
就
非
理
性
的
，
以
及
理
性
的
萬
物
而
說
的
嗎
?
這
種
答
案
，
端
繫
我
們
藉
以
理
解
「
法
律
」
這

字
語
嚴
格
的
程
度
而
定
。
說
真
的
，
所
有
非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都
服
從
神
，
而
且
，
受
她
的
支
配
;
木
過
，
抵

在
一
種
隱
喻
的
意
義
下
，
我
們
才
可
稱
他
們
服
從
神
是

•• 

「
順
服
」
。
而
且
，
我
們
祇
在
隱
喻
上
，
才
稱
神
藉
以

支
配
他
們
的
法
律
，
是
一
種
「
法
律
」
、
或
「
法
則
」
。
因
此
，
在
嚴
格
的
意
義
下
，
「
、
永
恆
法
」
'
抵
有
指
涉
理

性
的
受
造
物
。
@
形
成
永
恆
法
適
當
的
題
材
的
，
便
是
若
干
理
性
受
造
物
道
德
的
、
或
人
性
的
行
為
，
「
不
管

永
恆
法
是
否
命
令
他
們
要
履
行
，
其
中
仍
規
定
一
種
特
殊
的
行
為
模
式
，
讀
者
禁
，
止
某
種
其
它
的
模
式
。
」
@

永
恆
法
，
是
「
神
意
志
的
一
種
自
由
的
法
令
;
神
設
定
了
人
要
遵
守
的
命
令
;
通
常
，
就
共
同
的
善
而
言

，
神
耍
宇
宙
內
若
平
個
別
的
部
分
遵
守
命
令
，••.••• 

不
然
，
就
特
別
而
論
，
神
要
智
慧
的
受
造
物
，
在
他
們
自

由
的
行
為
上
遵
守
命
令
。
」
@
它
導
致
了•• 

永
恆
法
是
一
種
自
由
的
既
定
的
法
律
，
並
不
是
絕
對
必
要
的
。
僅

當
沒
有
一
種
自
由
的
事
物
，
會
是
永
恆
的
，
這
才
會
低
觸
法
律
的
永
恆
性
，
永
恆
法
是
永
恆
的
與
不
可
變
的
;

不
過
，
儘
管
這
樣
，
它
卸
是
自
由
的
。
@
然
而
，
有
人
卸
能
夠
區
辨
存
在
立
法
者
心
智
與
意
志
中
的
法
律
，
以

及
為
7
國
民
，
在
外
在
制
由
此
的
與
佈
萍
的
法
佳
的
不
同
。
第
二
刀
面
，
永
恆
法
是
真
正
永
恆
的
;
木
過
，
第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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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刀
面
，
它
部
未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了
，
因
為
，
國
民
並
未
從
永
恆
就
存
在
。
@
情
況
便
是
這
樣
，
有
人
就
必
須
結

論•• 

向
國
民
作
實
際
的
佈
遠
，
並
不
是
永
恆
法
的
本
質
。
為
了
，
可
把
永
恆
法
稱
為
「
法
律
」
，
只
需
立
法
者

應
該
己
制
訂
了
永
恆
法
，
以
便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發
生
教
力
。
在
這
芳
面
，
永
恆
法
是
不
同
於
其
它
的
法
律
;
在

佈
達
以
前
，
這
些
其
它
的
法
律
，
並
不
是
完
整
的
法
律
。
@

只
要
所
有
受
造
的
正
直
理
性
，
參
與
了
「
己
照
耀
我
們
的
神
性
之
光
」
，
而
且
，
只
要
所
有
人
的
能
力
，

至
終
都
來
自
神
;
那
麼
，
所
有
其
它
的
法
律
，
便
參
與
了
永
恆
法
，
而
且
，
也
是
它
的
一
種
成
果
。
@
然
而
，

它
卸
未
導
致

•• 

人
聞
法
的
約
束
力
，
乃
是
神
性
的
。
人
聞
法
，
是
直
接
從
一
個
人
性
立
法
者
的
意
志
，
接
受
它

的
力
量
典
故
力
。
說
真
的
，
除
非
實
際
佈
達
了
永
桓
法
，
不
然
，
它
事
實
上
，
不
會
共
有
約
束
力
;
而
且
，
真

的
是
，
它
實
際
上
抵
是
靠
某
種
其
它
的
法
律
，
不
管
是
神
的
，
或
人
的
為
媒
介
來
佈
達
的
。
不
過
，
論
到
人
聞

法
，
遵
守
它
的
義
務
，
大
概
是
靠
合
法
的
人
性
權
威
，
制
訂
與
佈
達
的
這
種
人
間
法
來
促
生
的
;
可
是
，
在
基

本
上
與
間
接
上
，
它
封
來
自
永
恆
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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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

蘇
亞
雷
一
轉
到
自
然
法
的
課
題
，
便
批
判
他
的
同
伴
，
亦
即
耶
穌
會
士
瓦
次
蓋
次
神
父
(
可
m
S
Z

〈
設
a

o
z
o己
的
意
見

.• 

理
性
的
本
性
與
自
然
法
，
是
相
同
的
。
蘇
亞
雷
陳
述
，
儘
管
理
性
的
本
性
，
的
確
，
是
人
類

若
干
道
德
行
為
客
觀
善
的
基
礎
;
但
是
，
它
卸
未
導
致

•• 

應
稱
它
為
「
法
律
」
。
理
性
的
本
性
，
或
許
可
以
稱

作
是
一
種
「
標
準
」
;
但
是
，
「
標
準
」
這
種
語
詞
，
封
是
一
種
比
「
法
律
」
語
詞
還
共
右
廣
泛
性
的
語
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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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
而
，
卸
有
一
種
次
耍
的
意
見
;
接
它
說
，
公
甜
甜
是
人
類
的
行
為
，
符
合
、
或
不
符
合
它
本
身
的
基
礎
之
理

性
的
本
性
，
便
是
自
然
公
正
的
基
礎
;
而
在
本
身
調
和
的
行
為
，
以
及
本
身
不
調
和
的
行
為
之
間
作
區
分
的
自

然
理
性
，
或
理
性
的
本
性
的
能
力
，
才
是
本
性
的
法
律
。
@
至
於
這
種
意
見
意
指
，
正
直
理
性
的
指
令
，
亦
即

公
認
是
人
類
行
為
直
接
的
與
本
質
的
規
則
，
乃
是
自
然
法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接
受
它
的
。
然
而
，
在
最
嚴
格
的

意
義
干
，
自
然
法
卸
繫
賴
對
心
智
作
實
際
的
判
斷
;
不
過
，
自
然
理
性
、
或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
或
許
也
可
以

稱
作
是
自
然
法
。
因
為
，
我
們
把
人
類
看
成
在
他
們
的
心
智
裹
，
永
久
保
有
了
那
種
法
律
，
即
使
他
們
可
能
不

會
從
事
有
關
道
德
判
斷
，
任
何
特
殊
的
行
為
@
換
句
話
說
，
我
們
應
該
怎
樣
界
定
自
然
法
的
問
題
，
大
概
是
一

種
術
語
上
的
問
題
。
@

至
於
自
然
法
和
神
的
關
係
，
有
兩
種
極
端
的
立
場
;
它
們
彼
此
是
對
立
的
。
接
第
一
種
意
見
，
亦
即
歸
諸

里
彌
尼
的
葛
利
哥
里
(
的

H
O
m旦
河
。
同
皂
白
戶
口
戶
)
的
說
法
是
.• 

在
適
當
的
意
義
下
，
自
然
法
不
是
一
種
訓
誠

性
法
律
;
因
為
，
它
並
未
指
示
一
個
優
越
者
的
意
志
，
而
是
抵
在
澄
清
.. 

應
做
的
是
什
麼
，
就
如
同
是
本
質
的

苦
，
以
及
，
應
避
免
的
是
什
麼
，
就
如
同
是
本
質
的
惡
。
因
此
，
自
然
法
是
一
種
指
明
法
，
而
不
是
一
種
訓
誡

法
;
而
且
，
它
並
不
是
從
作
為
立
法
者
的
神
推
出
的
。
這
也
就
是
說
，
它
是
與
神
，
也
就
是
公
認
為
道
德
立
法

者
的
神
全
無
關
聯
的
。
然
而
，
接
第
二
種
意
見
，
亦
即
歸
諸
奧
欽
的
說
法
是
.. 

神
的
意
志
，
構
成
了
善
與
惡
整

個
的
基
礎
。
只
要
神
已
命
令
、
或
禁
立
了
，
若
干
行
為
若
不
是
善
的
，
便
是
惡
的
。

這
兩
種
意
見
，
都
是
蘇
亞
雷
無
法
接
受
的
。
「
我
認
為
，
人
們
應
該
接
受
一
種
中
間
過
程
;
這
種
中
問
過

程
，
以
我
的
判
斷
，
就
是
多
瑪
斯
支
持
的
，
以
及
神
學
家
們
共
識
的
意
見
。
」
@
第
一
，
自
然
法
是
一
種
訓
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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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而
不
僅
是
一
種
指
明
法
;
因
為
，
它
不
僅
指
示
了
什
麼
是
善
，
什
麼
是
惡
;
而
且
，
也
命
令
人
，
並
且
有

禁
止
。
不
過
，
從
這
一
裝
卸
未
導
致.• 

神
的
意
志
，
是
遵
行
、
或
者
違
反
自
然
法
真
所
包
涵
善
或
惡
之
總
體
的
原

因
。
相
反
的
，
神
的
意
志
預
設
了
某
些
行
為
內
在
的
道
德
特
性
。
例
如
，
為
下
述
的
說
詞
推
理
，
是
令
人
厭
煩

的•• 

抵
因
為
神
已
禁
止
了
，
憎
恨
神
便
是
錯
的
。
神
的
意
志
，
預
設
了
一
種
關
于
人
類
行
為
內
在
特
性
的
神
的

理
性
的
指
令
。
的
確
，
神
是
自
然
法
的
作
者
;
因
為
，
她
是
「
造
物
主
」
'
她
決
意
約
束
人
，
要
人
遵
守
若
干

正
直
理
性
的
指
令
@
不
過
，
神
均
不
是
自
然
法
專
橫
的
作
者
;
因
為
，
她
指
令
了
某
些
內
在
是
善
的
行
為
，
以

及
禁
止
某
些
內
在
是
惡
的
其
它
的
行
為
。
當
然
，
蘇
亞
雷
並
未
有
這
種
調
意•• 

也
就
是
說
，
在
神
本
性
以
外
的

一
種
法
律
，
支
配
了
神
。
他
的
意
思
是•• 

(
以
神
人
同
形
同
理
論
來
說
)
神
不
得
不
明
白
，
某
些
行
為
與
理
性

的
本
性
是
協
調
的
，
而
且
，
某
些
一
行
為
，
在
道
德
上
與
理
性
的
本
性
無
法
相
容
;
並
且
，
明
白
這
件
事
的
神
，

可
能
會
指
令
人
鹿
行
前
者
，
而
禁
止
履
行
後
者
。
說
真
的
，
抵
就
自
然
法
本
身
而
論
，
它
在
無
任
何
明
顯
指
涉

神
的
情
形
下
，
啟
示
了
內
在
是
善
的
與
惡
的
事
物
;
不
過
，
理
性
的
自
然
之
光
，
卸
仍
舊
使
人
們
知
道
這
件
事

實•• 

若
干
抵
觸
自
然
法
的
行
為
，
必
然
令
大
自
然
的
作
者
與
支
配
者
不
快
。
至
於
佈
達
自
然
法
，
「
自
然
之
光

本
身
，
便
是
一
種
充
分
的
佈
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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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u

我
認
為
，
在
討
論
〈
論
法
律
V
中
的
這
種
問
題
，
是
有
一
點
囉
嗽
，
而
且
，
甚
至
稍
徵
缺
少
了
清
晰
性
與

明
確
性
。
當
然
，
清
楚
的
是

•• 

蘇
亞
雷
管
駁
斥
奧
坎
權
威
主
義
的
倫
理
理
論
;
叉
，
在
根
本
上
，
他
自
己
的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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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
也
追
隨
多
瑪
斯
。
不
過
，
在
我
君
來
，
它
不
像
以
別
人
希
墓
那
接
正
確
的
意
義
于
使
用
「
善
」
語
詞
，
去

向
接
作
了
澄
清
。
然
而
，
當
蘇
亞
雷
討
論
自
然
法
處
理
的
題
材
這
一
問
題
時
，
他
多
少
卸
澄
清
了
這
一
點
。

他
區
分
了
各
類
型
隸
屬
自
然
法
的
成
規
。
@
第
一
，
有
許
多
一
般
的
與
首
要
的
道
德
原
則
，
就
像

•• 

「
人

必
讀
行
善
避
亞
亡
。
第
一
了
有
比
較
明
確
的
與
特
殊
的
原
則
，
就
像

•• 

「
人
必
領
崇
拜
神
」
，
以
及
「
人
必
須

生
活
有
節
制
」
。
按
蘇
亞
雷
說
，
這
兩
類
型
的
倫
理
命
題
，
都
是
自
明
的
@
第
三
，
看
許
多
倫
理
成
親
，
不
是

當
下
自
明
的
，
而
是
得
若
干
自
明
的
命
題
，
而
且
，
要
透
過
理
性
的
反
省
，
才
能
夠
知
道
。
論
到
這
些
戒
規
之

中
，
就
像
「
姦
淫
是
錯
的
」
這
些
訓
令
，
人
很
容
易
認
識
它
們
的
真
理
;
不
過
，
論
到
像
「
放
高
科
貸
是
不
義

的
」
，
以
及
「
說
謊
絕
不
會
是
正
當
的
」
某
些
其
它
的
成
親
，
為
了
要
明
瞭
它
們
的
晨
，
就
需
要
較
多
的
反
省

。
儘
管
這
攘
，
這
一
切
類
型
的
倫
理
命
題
，
卸
附
屬
於
自
然
法
。

不
過
，
如
果
自
然
法
責
成
人
必
定
要
行
善
，
而
且
，
如
果
所
有
公
義
的
與
正
當
的
行
為
，
都
是
好
的
行
為

;
那
麼
，
它
君
來
難
道
不
會
導
致
.. 

自
然
法
責
成
人
要
履
行
所
有
公
義
的
與
正
當
的
行
為
?
如
今
，
婚
約
的
行

為
，
是
一
種
好
的
行
為
@
因
此
，
它
難
道
是
自
然
法
指
令
的
?
另
一
方
面
，
據
完
美
的
忠
告
而
生
活
，
便
是

好
的
。
例
如
，
終
身
簡
摸
貞
潔
，
便
是
好
的
。
因
此
，
它
難
道
是
自
然
法
指
令
的
?
當
然
不
是
;
一
種
勸
告
，

並
不
是
一
種
戒
規
。
不
過
，
為
什
麼
不
是
呢
?
蘇
亞
雷
展
述
多
瑪
斯
己
作
的
一
種
區
分
而
解
釋
:
如
果
我
們
個

別
考
慮
了
若
干
美
德
的
行
為
，
那
麼
，
就
知
道
並
不
是
每
一
種
這
樣
的
行
為
，
都
聽
屬
一
種
自
然
的
成
親
。
他

提
到
了
若
干
的
勸
誠
與
婚
約
。
@
者
的
人
也
會
說
，
@
所
有
美
德
的
行
為
，
亦
即
有
關
應
該
賴
以
履
行
它
們
的

做
法
，
都
蘇
屬
自
然
法
;
不
過
，
論
到
它
們
實
際
的
履
行
自
然
法
，
卸
未
完
全
規
定
了
它
們
。
然
而
，
不
述
的

•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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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
述
，
或
許
是
簡
單
一
點.. 

自
然
法
並
未
單
單
責
令
要
行
善
事
，
它
也
責
令
要
行
善
避
惡
;
意
間
，
它
完
全
規

定
的
是.. 

要
行
善
事
，
如
呆
忽
略
它
，
或
者
做
了
別
的
事
，
就
應
該
是
惡
的
。
不
過
，
「
善
」
與
「
惡
」
這
兩

種
語
詞
，
仍
應
該
要
作
某
種
進
一
層
釐
清
的
分
析
。
蘇
亞
雷
處
理
自
然
法
會
有
某
種
顯
然
的
混
淆
，
原
因
似
乎

就
是•• 

在
一
種
較
狹
牢
的
意
義
上
，
把
「
自
然
法
」
這
種
詞
語
，
用
來
意
指
法
律
是
以
人
性
本
身
作
基
準
，
以

及
也
在
一
種
廣
泛
的
意
義
上
，
把
它
用
來
包
泊
「
恩
典
法
」
。
@
接
納
若
干
教
會
的
規
勸
，
當
然
，
木
會
被
若

干
人
性
本
質
的
傾
向
與
需
求
，
弄
成
一
種
義
務
的
問
題
;
提
供
個
人
規
勸
的
生
活
，
是
為
了
一
種
超
自
然
的
目

的
，
而
且
，
僅
當
神
完
全
責
令
一
個
個
人
去
包
容
它
，
讀
者
，
他
或
她
抵
靠
包
容
它
，
便
能
夠
達
到
他
、
或
她

最
後
的
目
的
;
那
麼
，
它
就
會
變
成
一
種
義
務
的
問
題
。

大
概
，
接
下
來
的
，
或
許
可
以
使
蘇
亞
雷
的
立
場
更
清
楚
一
點
。
一
種
行
為
，
如
果
符
合
正
直
理
性
，
那

麼
，
它
便
是
善
的
;
而
且
，
一
種
行
為
，
如
果
不
符
合
正
直
理
性
，
那
麼
，
它
便
是
惡
的
。
如
果
做
了
某
一
種

行
為
，
已
使
一
個
人
規
避
最
後
他
的
目
的
;
那
麼
，
這
種
行
為
，
便
是
惡
的
，
而
且
，
不
符
合
正
直
理
性
。

正
直
理
性
，
吩
咐
了
人
應
該
要
採
取
證
得
最
後
目
的
的
必
要
手
段
。
現
在
，
每
一
種
具
體
的
人
類
行
為
，
也
就

是
，
每
一
種
具
體
的
、
有
計
劃
的
自
由
行
為
，
已
有
道
德
的
秩
序
;
而
且
，
若
不
是
善
的
，
便
是
惡
的
。
它
要

不
是
符
合
了
，
便
是
不
符
合
正
直
理
性
。
@
因
此
，
自
然
法
責
成
了

•• 

每
一
種
具
體
的
人
類
行
為
，
應
該
是
善

的
，
而
不
是
惡
的
。
不
過
，
指
說
這
件
事
，
卸
不
同
於
指
說
下
述
的
那
件
事

•• 

人
應
該
實
行
每
一
種
可
能
的
好

行
為
。
這
一
幾
乎
不
可
能
的
;
而
且
，
不
管
怎
攘
，
疏
忽
實
行
某
一
種
好
行
為
，
並
不
必
然
涵
蘊
做
了
一
種
壤
行

為
，
且
舉
一
個
相
當
普
遍
的
例
子
。
如
果
做
了
某
種
的
連
動
，
對
我
的
健
康
是
有
必
要
的
，
而
且
，
也
適
當
完

第三卷買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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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了
我
的
工
作
;
那
麼
，
我
應
該
做
某
種
運
動
，
便
符
合
正
直
理
性
。
不
過
，
它
卸
未
導
致

•• 

我
應
該
去
散
步

;
因
為
，
我
或
許
也
在
打
高
爾
夫
球
、
游
詠
，
或
者
在
做
體
操
。
再
者
，
一
個
人
成
為
修
道
士
，
或
許
是
一
件

好
事
;
不
過
，
它
部
未
導
致•. 

如
果
他
不
成
為
一
個
修
道
士
，
他
便
在
行
惡
。
例
如
，
他
或
許
結
婚
了
;
而
且

，
即
使
|
|
至
少
，
抽
象
的
說
|
|
成
為
一
個
修
道
士
會
好
一
點
，
但
是
，
結
婚
卸
是
要
做
一
種
好
行
為
。
道

德
法
則
責
成
的
，
就
是
要
行
善
，
「
並
且
」
不
要
行
惡
;
它
並
未
始
終
命
令
要
做
哪
一
種
好
行
為
。
自
然
法
禁

正
所
有
的
惡
行
為
;
因
為
，
規
避
惡
行
，
是
道
德
所
必
要
的
;
不
過
，
它
卸
未
指
令
所
有
的
好
行
為
，
因
為
，

做
一
種
特
殊
的
好
行
為
，
不
是
始
終
必
要
的
。
從
絕
不
犯
罪
的
義
務
，
便
導
致

.• 

行
為
合
宜
的
積
極
義
務
;
不

過
，
這
種
積
極
的
義
務
，
卸
是
有
條
件
的
(
「
條
件
是

•• 

要
做
一
種
自
由
的
行
為
」
)
，
而
不
抵
是
絕
對
的
。

「
當
有
人
必
須
做
某
種
的
行
動
時
，
它
就
是
一
種
行
善
的
普
遍
義
務
;
而
且
，
未
受
完
全
責
成
的
行
為
，
就
能

夠
實
現
這
種
義
務
。
因
此
，
靠
著
自
然
法
，
隸
屬
一
種
成
規
的
，
並
不
是
所
有
的
好
的
行
為
。
」
@

入

, 579 , 

至
於
論
到
對
自
然
法
可
能
的
無
知
，
蘇
亞
雷
主
張
，
沒
有
人
會
完
全
然
不
知
道
自
然
法
若
干
主
要
的
、
或

最
普
遍
的
原
則
。
@
然
而
，
人
們
對
若
干
特
殊
的
戒
規
，
甚
至
，
對
自
己
自
明
的
，
或
者
，
對
於
從
若
干
自
明

的
戒
規
容
易
推
導
出
來
的
訓
令
全
無
所
知
，
均
是
可
能
的
。
不
過
，
它
卸
未
導
致

•. 

這
樣
的
無
知
，
能
夠
不
犯

錯
;
至
少
在
一
段
相
當
長
的
時
間
里
，
木
會
是
不
犯
錯
。
「
梅
瑟
十
誠
」
(
口
2

丘
。
m
c
0
)的
戒
律
，
就
屬
於

這
種
特
性
。
，
人
們
很
容
易
認
識
它
們
的
約
束
力
，
致
使
，
沒
有
人
在
一
段
相
當
長
的
時
間
里
，
能
不
犯
罪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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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時
對
它
一
無
所
知
。
然
而
，
論
到
若
干
需
要
深
入
反
省
，
才
能
論
認
識
的
戒
規
，
人
對
它
們
無
可
救
藥
的
無

知
，
均
是
可
能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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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然
法
的
成
規
，
是
不
可
改
變
的
嗎
?
在
我
們
能
夠
有
益
的
討
論
這
種
問
題
以
前
，
是
有
必
要
作
一
種
區

分
的
。
@
一
種
法
律
，
在
本
質
上
，
會
因
為
成
為
有
害
的
，
而
不
是
有
用
的
，
或
者
，
是
悴
理
的
，
而
不
是
合

理
的
，
而
可
能
變
得
有
缺
陷
。
一
個
君
玉
，
也
可
能
會
改
變
一
種
法
律
。
再
者
，
內
在
的
改
變
與
外
在
的
改
變

這
兩
者
，
要
不
是
能
夠
影
響
法
律
本
身
，
就
是
會
影
響
某
種
特
殊
的
個
案
、
或
應
用
。
例
如
，
一
個
長
官
說
不

定
會
廢
除
一
般
的
法
律
，
不
然
，
在
某
種
特
殊
的
情
況
里
，
或
許
就
會
放
寬
它
，
或
者
鹿
除
它
。
蘇
亞
雷
首
先

考
慮
了
內
在
的
改
變
;
而
且
，
他
主
張
@

.• 

遍
當
的
說
，
只
要
秉
具
理
性
與
自
由
的
人
性
忍
受
著
;
那
麼
，
自

然
法
無
論
是
是
就
它
的
總
體
性
，
或
者
就
若
干
特
殊
的
戒
規
，
它
都
不
能
進
行
任
何
的
改
變
。
如
果
展
除
了
理

性
的
本
性
，
那
麼
，
就
自
然
法
的
共
體
存
在
而
一
古
?
也
應
該
會
鹿
除
自
然
法
的
;
因
為
，
它
若
不
是
存
在
人
襄

面
，
便
是
從
人
的
本
質
流
露
的
。
也
就
是
說
，
當
自
然
法
從
人
的
本
性
流
露
出
來
時
，
它
不
久
以
後
，
便
無
法

變
成
有
害
的
;
而
且
，
如
果
它
是
奠
基
在
若
干
自
明
的
原
則
上
，
那
麼
，
它
也
無
法
變
成
悴
理
的
。
在
若
干
特

殊
的
個
案
裹
，
一
些
內
在
改
變
的
明
顯
事
例
，
主
要
是
緣
自
下
述
的
事
實

.. 

在
習
慣
上
，
我
們
用
來
陳
述
一
種

自
然
戒
規
的
普
遍
語
詞
，
並
未
通
當
表
現
出
若
干
自
然
的
成
規
本
身
。
例
如
，
如
果
有
人
借
了
我
一
把
刀
子
，

並
且
想
要
間
去
，
我
就
應
該
把
屬
他
財
產
的
東
西
還
給
他
;
本
過
，
如
果
他
成
了
一
個
致
人
狂
，
而
且
，
我
知



道
他
想
用
這
把
刀
子
謀
害
某
個
人
，
那
麼
，
我
就
不
應
該
把
刀
子
還
給
他
。
然
而
，
這
均
不
表
示
這
種
戒
規
，

亦
即
我
聽
對
方
的
要
求
，
便
應
該
歸
還
寄
存
物
，
在
這
種
個
案
裹
，
已
進
行
了
一
種
內
在
的
改
變
;
它
抵
表
示

.. 

我
們
講
述
的
斌
規
，
是
對
戒
規
本
身
已
包
泊
的
、
或
蘊
涵
的
事
物
，
在
作
一
種
不
遍
當
的
陳
述
。
同
樣
的
，

「
梅
瑟
十
誡
」
的
戲
規•• 

「
你
不
可
殺
人
」
，
真
正
包
括
了
未
明
顯
提
述
的
許
多
情
況
;
例
如•• 

「
你
不
可
靠

自
己
的
權
柄
與
作
為
攻
擊
者
去
殺
人
。
」
@

權
威
能
夠
改
變
自
然
法
嗎
?
蘇
亞
雷
主
張

•• 

「
沒
有
一
種
人
的
權
力
，
即
使
是
教
廷
的
權
力
。
」
能
夠
撤

除
自
然
法
任
何
通
當
的
故
規
;
(
也
就
是
，
任
何
的
成
規
，
都
通
當
地
隸
屬
自
然
法
)
，
「
它
也
未
真
正
地
與

本
質
地
限
制
這
一
種
戲
規
，
而
且
，
也
未
獲
准
廢
除
它
。
」
@
論
到
財
產
，
一
種
困
難
似
乎
會
產
生
。
據
蘇
亞

齡
雷
說
@
，
天
性
已
贈
給
人
類
共
同
支
配
事
物
的
能
力
;
結
果
，
每
個
人
都
有
權
力
，
使
用
共
同
獲
得
的
若
干
事

組
物
。
因
此
，
情
形
似
乎
可
能
是

.• 

私
人
財
產
與
反
竊
盜
法
的
機
構
，
若
不
是
構
成
對
自
然
法
的
一
種
侵
害
，
便

停
是
指
明
了
，
自
然
法
至
少
在
某
些
個
案
裹
，
已
隸
屬
人
的
權
力
。
蘇
亞
雷
同
答
，
本
性
之
法
，
並
未
積
極
禁
正

芳
劃
分
共
同
財
產
，
並
且
分
配
給
若
干
個
人
;
共
同
支
配
的
制
度
是
「
消
極
的
」
，
不
是
積
極
的
。
從
積
極
面
上

瑋
考
慮
，
自
然
法
規
定
了

•• 

只
要
它
是
共
有
的
，
就
不
應
該
阻
正
任
何
人
必
要
的
利
用
共
同
財
產
，
而
且
，
劃
分

計
財
產
以
後
，
竊
盜
便
是
錯
的
。
我
們
必
須
在
若
干
的
戒
規
法
，
以
及
有
關
支
配
的
法
律
之
間
，
作
個
區
分
。
@

第
沒
有
下
述
有
關
本
性
的
戲
規
法

•• 

大
家
總
應
該
共
同
擁
有
事
物
;
而
是
卸
有
許
多
有
關
於
若
干
情
況
的
戒
規
法

，
它
們
在
某
一
種
範
圍
裹
，
都
隸
屬
人
的
權
力
。
天
性
並
未
在
各
別
的
個
人
當
中
，
劃
分
物
品
;
不
過
，
自
然

法
卸
禁
立
私
自
分
配
物
品
。
因
此
，
人
的
機
構
，
或
許
制
定
了
私
人
財
產
。
木
過
，
均
有
許
多
有
關
本
性
的
或

.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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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法
，
關
聯
共
同
的
所
有
權
，
以
及
私
人
的
所
有
權
;
而
且
，
這
些
成
規
法
，
都
不
隸
屬
人
的
機
構
。
在
有
正

當
的
原
因
時
(
就
像
在
某
些
犯
罪
的
個
案
襄
)
，
我
們
就
必
須
把
國
家
有
沒
收
財
產
的
權
力
，
理
解
成
是
有
關

本
性
的
戒
規
法
應
該
具
備
的
。

換
句
話
說
，
蘇
亞
雷
將
不
承
認
，
自
然
法
隸
屬
了
人
的
權
力
。
在
這
同
時
，
他
也
主
張
，
「
自
然
」
曾
把

地
上
的
事
物
，
賜
給
了
共
同
的
人
們
。
不
過
，
他
告
訴
我
們
，
它
並
未
導
致•• 

私
人
財
產
制
違
反
了
自
然
法
，

讀
者
它
在
自
然
法
里
構
成
了
一
種
改
變
。
為
什
麼
不
呢
?
一
種
事
物
，
或
在
一
種
消
極
的
意
義
下
，
或
在
一
種

積
極
的
意
義
下
(
透
過
對
一
種
行
為
作
積
極
的
規
定
)
，
或
許
隸
屬
自
然
法
。
現
在
，
共
同
所
有
權
抵
在
一
種

消
極
的
意
義
下
，
才
是
自
然
法
的
一
部
份
;
也
就
是
說
，
大
家
靠
著
自
然
法
，
便
可
共
同
擁
有
所
有
的
財
產
。

除
非
人
們
曾
引
分
一
種
不
同
的
規
定
，
不
然
，
因
此
，
引
進
人
財
產
，
並
未
違
反
自
然
法
;
它
也
未
在
有
關
自

然
法
任
何
積
極
的
戒
規
上
，
構
成
一
種
改
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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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而
，
即
使
人
們
未
能
改
變
、
或
廢
除
自
然
法
，
但
是
，
神
難
道
就
沒
有
能
力
這
麼
作
嗎
?
第
一
，
如
呆

神
能
夠
廢
除
梅
瑟
十
誡
中
的
任
何
一
條
戒
規
，
那
麼
，
它
就
導
致

.• 

她
能
夠
撤
除
整
個
法
律
，
並
且
，
指
令
自

然
法
禁
立
的
若
干
行
動
。
撤
除
禁
止
一
種
行
為
的
法
律
，
應
該
導
致
准
許
了
那
種
行
為
;
不
過
，
如
果
神
能
夠

准
許
一
種
在
其
它
方
面
已
禁
立
的
行
為
，
那
麼
，
她
為
什
麼
不
會
規
定
它
呢
?
「
還
是
奧
款
支
持
過
的
意
見
;

比
耶
﹒
戴
利

(
2
0門
門
O
R
E
-
-己
與
安
德
瑞
亞
斯
(
〉
D
a
z
h
H
ω
m
Z
O〈。
g
ω

育
。
)
都
追
隨
了
他
。
」
@
然

而
，
有
人
都
已
駁
斥
與
譴
責
這
種
意
見
。
論
到
自
然
法
，
神
若
干
的
命
令
與
禁
令
，
預
設
了
若
干
已
指
令
的
行

為
本
質
的
公
義
，
以
及
若
干
已
禁
止
的
行
為
內
在
的
邪
惡
。
這
種
意
念
，
亦
即
神
能
夠
命
令
人
類
憎
恨
她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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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
謬
的
。
要
不
是
神
應
該
命
令
人
類
憎
恨
一
種
值
得
鐘
愛
的
對
象
，
就
是
她
應
該
使
她
自
己
值
得
人
憎
恨
;
不

過
，
這
任
何
一
種
假
定
，
都
是
荒
謬
的
。

因
此
，
以
斯
考
特
的
君
法
，
在
「
梅
瑟
十
誠
」
第
一
款
與
第
三
款
的
戒
規
之
間
，
必
定
可
推
出
什
麼
樣
的

一
種
差
異
呢
?
而
且
'
，
關
於
後
者
，
神
會
展
除
什
麼
東
西
呢
?
﹒
蘇
亞
雷
陳
述
，
在
一
種
意
義
下
，
說
下
述
這
件

事
是
不
正
確
的.. 

接
斯
考
特
說
，
論
到
自
然
法
某
些
一
的
戒
規
，
神
就
會
廢
除
;
因
為
，
應
該
不
會
承
認
，
「
梅

瑟
十
誠
」
的
所
有
戒
規
，
至
少
，
在
最
嚴
格
的
意
義
下
，
都
隸
屬
自
然
法
。
不
遍
，
蘇
里
雷
卸
駁
斥
這
種
意
見

•• 

第
二
款
中
的
戒
規
，
並
未
嚴
格
隸
屬
自
然
法
。
「
的
確
，
若
干
的
論
證
'
並
未
使
人
信
服
。
」
@

因
此
，
蘇
亞
雷
主
張
，
神
不
能
廢
除
十
誠
中
的
任
何
一
條
。
他
訴
諸
多
瑪
斯
、
卡
耶
坦
、
索
多
與
其
他
的

人
。
@
所
有
的
誠
命
，
都
包
涵
一
種
有
關
正
義
與
義
務
之
內
在
的
原
則
。
我
們
在
舊
約
一
裊
讀
到
中
止
自
然
法
若

干
明
顯
的
個
案
，
完
全
不
是
中
止
之
真
正
的
個
案
。
例
如
，
當
神
吩
咐
希
伯
萊
人
掠
奪
埃
及
人
時
，
她
的
作
風

，
並
不
像
立
法
者
，
而
且
，
給
予
他
們
一
種
盜
取
的
法
律
。
她
的
作
為
，
若
不
像
是
至
高
的
主
宰
，
並
且
，
從

埃
及
人
手
中
，
把
支
配
在
討
論
中
的
財
物
，
轉
移
給
希
伯
萊
人
;
便
是
作
風
有
如
至
高
的
審
判
官
，
為
了
希
伯

萊
人
的
勞
苦
，
把
遍
當
的
工
價
獎
賞
給
希
伯
萊
人
;
這
些
工
價
，
都
是
埃
及
人
扣
壓
下
來
的
。
@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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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亞
雷
繼
續
區
分
自
然
法
與
「
國
際
法
」

Q
g
m
o
丘
吉
5
)
。
據
蘇
亞
雷
的
君
法
，
「
國
際
法
」
並
未

規
定
任
何
行
為
本
身
，
都
是
正
當
契
約
所
必
要
的
;
它
也
未
阻
止
任
何
的
事
物
，
成
為
事
物
本
身
，
以
及
是
一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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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的
惡
。
這
些
規
定
與
禁
令
，
都
附
屬
自
然
法
，
而
不
是
附
屬
「
國
際
法
」
。
@
因
此
，
這
兩
種
是
不
同
的
。

「
閻
際
法
」
，
它
「
不
僅
指
示
了
什
麼
是
惡
事
，
而
且
，
也
指
示
7
什
麼
構
成
惡
事
」
。
@
蘇
亞
雷
意
指
，
自

然
法
禁
立
了
內
在
是
惡
的
事
物
。
其
實
，
就
「
國
際
法
」
本
身
考
慮
，
並
宋
禁
止
內
在
為
惡
的
行
為
(
因
為
，

自
然
法
已
禁
止
了
這
些
行
為
)
;
它
反
而
，
為
了
一
種
公
平
的
與
克
足
的
理
由
，
已
禁
正
某
些
的
行
為
，
並
且

，
使
履
行
這
些
行
為
，
成
為
錯
誤
。
從
這
裹
，
它
便
導
致•• 

「
國
際
法
」
不
能
和
自
然
法
一
樣
，
擁
有
同
樣
程

度
的
不
可
改
變
。

因
此
，
「
國
際
法
」
若
干
的
法
律
，
都
是
制
定
的
(
非
自
然
的
)
與
人
的
(
而
非
神
的
)
法
律
。
然
而
，

就
這
攘
，
它
難
道
不
同
於
民
法
嗎
?
抵
這
樣
說
是
不
夠
的
.. 

民
法
是
某
一
國
的
法
律
，
反
而
「
國
際
法
」
才
是

適
用
於
所
有
的
國
民
;
因
為
，
多
一
點
與
少
一
點
之
問
些
許
的
差
異
，
並
未
構
成
一
種
特
殊
的
差
異
。
@
蘇
亞

雷
的
意
見
是•• 

「
『
國
際
法
』
的
戒
規
，
在
下
述
這
件
事
上
，
是
不
同
於
民
法
的
，
亦
即
它
們
不
是
用
成
文
的

形
式
制
定
的
;
」
它
們
都
是
靠
眾
圈
，
或
者
幾
乎
是
眾
國
若
干
的
慣
例
制
定
的
。
@
因
此
，
「
國
際
法
」
是
不

成
文
法
;
而
且
，
它
是
用
隸
屬
眾
園
，
或
實
際
上
是
眾
國
的
若
干
慣
例
組
成
的
。
的
確
，
我
們
能
均
用
兩
種
方

式
來
理
解
它
。
一
種
特
別
的
事
務
，
能
夠
附
屬
「
國
際
法
」
'
原
因
要
不
是
指
，
它
是
各
種
民
族
與
國
家
，
在

與
彼
此
的
關
係
上
應
該
遵
守
的
一
種
法
律
;
便
是
指
，
它
是
若
干
個
別
的
國
家
，
在
它
們
自
己
疆
界
襄
遵
守
的

，
而
且
，
是
類
似
的
，
以
及
一
般
人
已
接
受
的
一
組
法
律
。
「
據
我
的
君
法
，
這
第
一
種
詮
釋
，
似
乎
最
適
當

的
相
應
於
與
民
法
有
別
的
實
際
的
『
國
際
法
』
。
」
@

蘇
亞
雷
對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理
解
的
「
國
際
法
」
'
提
出
了
幾
種
的
例
證
。
例
如
，
就
自
然
理
性
而
論
，
不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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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不
可
能
少
的•• 

靠
著
戰
爭
，
報
復
一
種
傷
害
的
權
力
，
應
該
隸
屬
國
家
;
因
為
，
人
們
原
本
能
夠
制
定
報
復

傷
害
的
其
它
手
段
。
不
過
，
戰
爭
的
方
法
，
亦
即
「
較
容
易
，
而
且
更
符
合
本
性
」
'
卸
是
慣
例
揉
用
的
，
而

且
又
公
平
。
@
「
我
把
奴
隸
制
，
放
進
這
同
一
類
襄
。
」
從
自
然
理
性
的
立
場
君
來
，
奴
隸
制
(
作
為
對
犯
罪

的
一
種
懲
罰
)
，
是
不
必
要
的
;
不
過
，
若
有
這
種
慣
例
，
那
麼
，
犯
罪
者
必
定
會
服
從
。
反
而
勝
利
者
，
在

沒
有
某
種
特
殊
的
理
由
下
，
可
能
就
不
會
科
以
一
種
較
重
的
刑
罰
。
再
者
，
儘
管
遵
守
他
們
先
前
簽
訂
的
盟
約

的
若
干
義
務
，
是
由
自
然
法
產
生
，
但
是
，
它
卸
是
一
種
隸
屬
「
國
際
法
」
的
問
題
;
致
使
人
便
不
應
該
拒
絕

提
出
單
約
的
人
士
。
當
時
，
他
們
的
確
已
簽
訂
了
，
並
且
是
為
了
一
種
合
理
的
原
因
，
才
簽
訂
的
。
的
確
，
在

這
方
面
的
作
為
，
是
協
調
了
自
然
理
性
;
不
過
，
它
卸
是
靠
慣
例
與
「
國
際
法
」
'
作
更
穩
固
的
制
定
。
所
以

，
它
也
需
要
一
種
特
殊
的
約
束
力
。

這
種
「
國
際
法
」
的
合
理
基
礎
，
是
下
述
這
件
事
實•. 

人
類
的
種
族
，
不
管
教
劃
分
成
多
少
不
同
的
民
族

與
國
家
，
它
都
保
存
某
一
種
的
統
一
，
這
種
統
一
，
並
非
抵
繫
賴
人
類
種
族
的
族
員
身
份
，
也
就
是
說
，
它
也

是
一
種
道
德
與
政
治
的
統
一
(
巴
巴
Z
Z
B
A
Z
S

戶
。
。E
Z
m
B
Z
B

。
E
Z
B
)

。
相
互
的
愛
慕
與
健
憫
的

自
然
放
規
，
亦
即
擴
展
到
了
全
人
類
，
「
甚
至
，
外
國
人
」
，
便
指
明
了
這
件
事
實
。
@
一
個
特
定
的
國
家
，

或
許
構
成
了
一
種
完
美
的
社
靈
;
不
過
，
抵
就
本
身
而
論
，
它
均
不
是
自
滿
自
足
的
，
而
是
需
要
透
過
與
它
國

家
的
關
聯
與
關
係
的
協
助
。
因
此
，
在
某
一
種
意
義
下
，
若
干
不
同
的
國
家
，
便
是
一
種
普
遍
社
會
的
會
員
;

而
且
，
它
們
也
需
要
調
節
它
們
彼
此
關
係
的
某
種
法
律
的
系
統
。
自
然
理
性
並
未
充
分
提
供
這
種
需
要
;
不
過

，
國
際
間
的
平
常
契
約
，
卸
已
引
進
符
合
本
性
的
某
些
一
法
律
;
即
使
這
些
一
法
律
，
並
未
從
自
然
法
嚴
格
的
推
導

第二+三章.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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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來
。

第三卷

多
瑪
斯
在
八
神
學
大
全
〉
@
襄
曾
強
調
，
「
國
際
法
」
若
干
的
戒
規
，
都
是
從
自
然
法
若
干
的
原
則
推
衍

出
的
結
論
;
而
且
，
它
們
並
不
同
於
民
法
的
戒
規
。
這
些
戒
規
，
是
自
然
法
的
限
定
，
而
不
是
從
它
得
出
的
普

遍
結
論
。
蘇
亞
雷
把
這
個
問
題
，
詮
釋
成
有
下
述
的
意
味

.• 

「
國
際
法
」
的
若
干
或
規
，
是
自
然
法
普
遍
的
結

論
;
「
這
不
是
在
一
種
絕
對
的
意
義
下
，
以
及
由
必
然
的
推
論
來
說
的
，
而
是
在
與
民
法
及
私
法
特
殊
的
限
定

的
比
較
下
說
的
。
」
@

西洋哲學史

+
』
戶

蘇
亞
雷
在
八
論
法
律

V
的
第
三
書
里
，
便
轉
向
制
定
的
人
間
法
的
主
題
。
他
首
先
問
說
，
人
是
否
擁
有
制

定
法
律
的
權
力
?
或
者
，
人
制
定
的
法
律
，
是
否
導
致
了
暴
政
?
而
且
，
他
處
理
這
種
問
題
，
也
牽
涉
對
國
家

與
政
治
權
柄
的
考
慮
。

如
同
亞
旦
斯
多
德
所
說
的
，
人
是
一
種
社
會
動
物
，
而
且
，
他
也
有
一
種
畫
居
的
自
然
欲
望
。
@
的
確
，

最
基
本
的
自
然
社
會
，
便
是
家
族
;
不
過
，
家
族
儘
管
是
一
種
迎
合
家
族
的
、
說
「
經
濟
的
」
管
理
目
的
之
完

美
社
圈
，
但
是
，
它
卸
不
是
自
滿
自
足
的
。
人
更
進
一
步
需
要
靠
合
併
若
干
家
族
所
形
成
的
一
種
政
治
社
室
。

這
種
政
治
社
室
，
是
確
保
個
別
家
族
之
間
的
和
平
，
以
及
使
文
明
及
文
化
成
長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

第
二
，
在
一
種
完
美
的
社
靈
里
，

C
鯨
亞
雷
在
這
襄
正
提
到
政
治
社
軍
)
，
必
須
要
有
一
種
統
治
權
力
。
這

種
原
則
的
真
，
似
乎
應
該
是
自
明
的
;
不
過
，
它
卸
是
要
和
人
類
社
會
的
其
它
形
式
，
就
像
和
家
族
作
類
比
來



芳濟﹒蘇亞雷(2)

證
實
的
。
@
此
外
，
如
同
多
瑪
斯
指
出
的
@
。
除
非
它
擁
有
某
種
原
則
，
否
則
，
便
沒
有
人
能
夠
容
忍
;
這
種

原
則
的
功
能
，
便
是
要
提
供
共
同
的
善
。
因
此
，
文
職
官
員
制
，
是
絕
對
必
要
的
。

第
立
了
一
個
人
立
的
官
員
，
如
果
在
自
己
的
轄
區
裹
，
是
至
高
無
上
的
，
那
麼
，
他
在
自
己
的
轄
區
，
便

有
權
制
定
法
律
，
這
也
就
是
說
，
制
定
民
法
、
或
人
聞
法
。
一
種
文
職
官
員
，
是
一
個
國
家
的
必
需
品
;
而
且

，
如
果
它
在
國
家
的
生
命
裹
，
將
實
現
它
統
治
的
與
調
節
的
功
能
，
那
麼
，
制
訂
法
律
，
便
是
文
職
官
員
最
不

可
缺
少
的
一
種
行
為
。
@
這
種
制
定
法
律
的
權
力
，
接
屬
國
家
襄
擁
有
最
高
裁
判
的
官
員
:
它
是
政
治
主
權
一

種
本
質
的
因
素
。

因
此
，
國
家
與
政
治
主
權
是
自
然
的
制
度
;
意
郎
，
本
性
要
求
了
它
們
的
制
訂
。
可
能
真
的
是•• 
若
干
帝

國
與
王
園
，
經
常
是
靠
暴
政
與
權
勢
來
設
立
的
;
不
過
，
這
一
類
的
歷
史
事
實
，
卸
都
是
人
類
濫
用
權
力
與
力

氣
，
而
不
是
政
治
主
權
本
質
屬
性
的
範
例
。
@
至
於
奧
吉
斯
丁
的
意
見
是•. 

一
個
人
支
配
另
一
個
人
，
是
緣
自

罪
促
生
的
若
干
事
態
;
蘇
亞
雷
說
@
，
我
們
可
把
這
問
題
理
解
成.• 
支
配
的
形
式
，
伴
隨
了
懲
役
與
高
壓
的
連

用
。
沒
有
了
罪
，
就
應
該
沒
有
高
壓
的
運
用
，
以
及
也
沒
有
奴
役
制
;
不
過
，
卸
依
然
應
該
有
統
治
。
至
少

，
「
就
指
揮
權
而
論
，
似
乎
應
該
有
可
能
是

•• 

即
使
眾
人
是
處
在
無
罪
的
狀
態
裹
，
這
應
該
已
在
他
們
當
中

存
在
」
。
@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
蘇
亞
雷
追
隨
了
多
斯
瑪
。
@
蘇
亞
雷
在
〈
論
六
日
工
作
V
(
口
o
s
z
o
m
O
M

E
R

口
自
)
@
襄
說
，
既
然
人
類
社
會
，
是
人
性
本
身
的
結
果
，
而
不
是
人
類
敗
壞
的
結
果
;
那
麼
，
情
形
顯

然
是
，
即
使
人
們
處
在
無
罪
的
狀
態
裹
，
這
種
狀
態
也
早
已
繼
續
存
在
蒼
，
那
麼
，
一
種
政
治
軍
體
，
就
應
該

巳
統
合
了
人
民
。
究
竟
應
該
會
有
一
種
，
還
是
布
更
多
種
政
治
社
室
，
卸
亦
是
人
們
能
夠
答
覆
的
一
個
問
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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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能
夠
說
的
是
，
如
呆
眾
人
早
已
在
「
樂
園
」
襄
繼
續
生
活
，
那
里
，
就
可
能
會
有
一
種
單
獨
的
政
治
社
晝
。

蘇
亞
雷
繼
續
說
，
在
無
罪
的
狀
態
裹
，
應
該
不
會
有
懲
役
;
不
過
，
如
同
還
是
共
同
善
所
需
要
的
，
那
裹
，
就

應
該
會
有
統
治
的
。
@

不
過
，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文
職
官
員
與
統
治
是
必
要
的
，
而
且
，
一
個
國
家
裹
的
最
高
官
員
，
有
權
制
定

法
律
，
卸
未
意
指
.. 

制
定
法
律
的
權
利
，
是
直
接
的
與
當
下
授
給
了
任
何
的
個
體
或
個
人
的
團
體
。
相
反
的
，

「
單
單
從
事
物
的
本
性
來
君
，
這
種
權
力
卸
不
隸
屬
任
何
個
別
的
人
，
而
是
隸
屬
整
體
的
人
類
。
」
@
所
有
的

人
，
生
來
是
自
由
的
;
而
且
，
天
性
並
未
把
支
配
別
人
的
政
治
裁
判
，
直
接
授
給
任
何
人
。

然
而
，
當
有
人
說
，
制
定
法
律
的
權
力
，
是
「
自
然
」
直
接
授
給
人
類
(
多
數
的
人
類
)
時
，
我
們
必
不

可
把
這
個
問
題
，
理
解
成
有
下
述
的
意
味
。
我
們
認
為
這
種
權
力
授
給
人
們
，
而
人
們
是
一
種
沒
有
任
何
道
德

聯
合
的
集
合
體
。
我
們
必
須
把
人
類
理
解
成
有
這
種
意
指

•• 

人
們
是
靠
共
同
的
贊
同
，
「
用
一
種
契
合
的
友
誼

，
以
及
旨
在
獲
得
一
種
單
獨
政
治
目
的
上
，
能
彼
此
幫
助
，
便
共
同
結
合
成
一
種
政
治
體
。
」
@
如
果
人
們
用

這
種
芳
式
來
思
考
，
那
麼
，
就
會
形
成
需
要
一
個
單
獨
首
領
的
「
一
種
單
獨
的
密
契
體
。
」
@

我
們
要
附
帶
說
的
是
，
所
討
論
的
這
種
權
力
，
並
非
以
下
述
這
一
種
芳
式
隸
屬
人
類

•• 

它
是
一
種
歸
屬
所

有
存
在
的
人
的
權
力
。
結
果
是
，
他
們
都
應
該
形
成
一
種
單
獨
的
政
治
社
畫
。
「
相
反
的
，
這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更
不
應
該
說
是
權
宜
的
。
」
@
因
此
，
情
形
似
乎
是
，
制
定
法
律
的
權
力
，
如
果
已
存
在
人
類
整
個
的
集

合
裹
，
那
麼
，
它
抵
是
為
了
鐘
時
間
才
這
麼
作
的
;
「
在
創
世
後
不
久
」
'
人
類
便
已
開
始
區
分
成
若
干
不
同

的
政
治
社
章
。
這
種
區
分
，
早
就
已
經
開
始
出
現
了
;
制
定
法
律
的
權
力
，
隸
屬
幾
個
政
治
的
社
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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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權
力
，
來
自
作
為
它
主
要
的
本
源
，
也
就
是
神
。
@
不
過
，
神
如
何
賦
給
它
呢
?
第
一
，
它
是
，
神

授
給
的
「
作
為
一
種
諒
自
天
性
的
特
有
屬
性
」
。
換
句
話
說
，
神
並
未
靠
不
同
於
創
造
行
為
任
何
的
特
殊
行
為

，
來
授
給
這
種
權
力
。
它
來
自
天
性
，
是
意
指
.. 

自
然
理
性
指
示
了
，
行
使
權
力
，
是
保
持
與
遍
當
管
理
政
治

社
畫
所
絕
對
必
要
的
;
這
種
政
治
畫
，
本
身
便
是
一
種
自
然
的
社
會
。
第
二
，
這
種
權
力
，
在
人
類
已
形
成
一

種
政
治
社
蓋
以
前
，
並
未
自
顯
。
因
此
，
在
人
們
這
一
芳
面
，
也
就
是
說
，
在
靠
著
認
間
，
本
身
形
成
了
一
種

完
美
的
社
會
、
或
國
家
的
人
們
那
一
芳
一
間
，
若
沒
有
意
志
與
認
同
的
參
與
，
神
就
未
授
給
這
種
權
力
。
然
而
，

他
們
以
前
卸
已
形
成
了
社
靈
;
在
這
社
室
里
，
便
具
有
權
力
。
因
此
，
正
當
的
說
是
，
神
已
直
接
授
給
7
它
。

蘇
亞
雷
附
帶
的
說
@
'
權
力
並
未
以
下
述
這
樣
的
一
種
芳
式
，
歸
屬
一
種
特
定
的
政
治
社
軍•• 

以
社
室
的
認
罔

'
就
能
夠
分
離
它
，
或
者
，
靠
公
正
的
懲
罰
，
就
能
夠
沒
收
它
。

斗
i

二

.589. 

清
楚
的
，
蘇
亞
雷
曾
把
政
治
社
會
，
當
成
實
質
上
是
由
認
同
產
生
的
。
至
於
為
數
較
多
、
說
較
少
的
國
家

，
實
際
上
是
用
其
它
芳
式
產
生
的
這
個
問
題
，
是
一
種
歷
史
的
偶
然
事
件
，
而
未
影
響
國
家
的
本
質
。
不
過
，

如
果
就
這
個
範
圍
而
論
，
有
人
說
蘇
亞
雷
或
許
已
提
出
一
種
「
社
會
契
約
」
的
理
論
;
那
麼
，
這
卸
未
意
即

•• 

他
曾
把
政
治
社
會
，
當
成
一
種
純
人
為
的
社
會
，
一
種
啟
蒙
的
自
我
本
位
的
創
造
。
相
反
的
，
如
同
我
們
已
知

的
，
他
曾
在
人
的
本
性
里
，
也
就
是
，
在
人
類
的
社
會
特
性
與
需
要
裹
，
找
到
了
政
治
社
會
最
後
的
根
源
。
即

使
右
人
必
須
要
把
一
種
特
定
政
治
社
辜
的
形
成
，
說
成
實
質
上
是
依
賴
認
同
，
但
是
，
政
治
社
會
的
形
成
，
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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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人
類
本
性
的
一
種
必
然
表
現
;
因
為
，
天
性
並
未
詳
述
，
人
們
應
該
形
成
什
麼
樣
特
殃
的
社
晝
。

如
果
侷
限
在
所
討
論
的
實
際
論
點
上
，
那
麼
，
人
們
談
論
他
的
主
權
理
論
，
或
者
談
論
隸
屬
主
權
的
制
定

法
律
的
權
力
，
就
有
訐
多
是
相
同
的
。
蘇
亞
雷
說
@
'
天
性
並
未
詳
述
統
治
的
任
何
特
殊
的
形
式
:
決
定
統
治

的
形
式
，
要
靠
人
民
的
選
擇
。
一
般
的
整
個
社
軍
直
接
制
定
法
律
，
應
該
會
有
極
端
的
困
難
，
而
且
，
若
干
實

際
的
考
慮
，
也
指
向
作
為
統
治
最
佳
形
式
的
君
主
政
體
;
可
是
，
它
卸
如
同
一
種
帶
有
人
的
特
性
，
而
方
便
「

添
加
共
同
統
治
某
種
要
素
」
的
規
則
。
@
這
種
共
同
統
治
要
素
存
在
的
情
形
，
繫
賴
人
的
選
擇
與
明
辨
。
無
論

如
何
，
任
何
人
擁
有
了
公
民
權
，
便
已
經
從
作
為
一
種
社
靈
的
人
民
，
直
接
的
、
或
間
接
的
得
到
了
權
力
。
不

然
，
就
不
可
能
正
當
的
擁
有
它
。
@
為
了
能
夠
把
主
權
正
當
歸
屬
一
特
定
的
個
人
，
「
它
必
然
是
靠
社
靈
的
認

同
，
而
賦
給
他
的
。
」
@
在
某
些
情
況
裹
，
神
已
把
權
力
直
接
授
給
了
人
，
就
像
授
給
撒
烏
爾

S
E
C
-

樣

;
不
過
，
這
些
情
況
卸
是
例
外
的
，
而
且
，
論
到
授
權
的
模
式
，
也
是
超
自
然
的
。
論
到
世
襲
的
君
主
政
體
，

公
平
的
得
主
，
便
是
從
全
體
國
民
得
到
權
力
的
。
@
至
於
藉
不
法
的
勢
力
得
到
的
皇
權
，
在
這
種
情
況
里
的
國

君
，
並
未
擁
有
真
正
立
法
的
權
力
;
可
是
，
不
久
以
後
，
人
民
或
許
會
表
示
他
們
的
認
同
，
並
且
，
勉
強
同
意

他
的
主
權
，
因
而
，
它
使
得
到
了
合
法
性
。
@

於
是
，
正
如
蘇
亞
雷
的
想
法
，
亦
即
一
種
特
定
政
治
社
靈
的
形
成
，
依
靠
人
的
贊
同
而
定
;
同
攘
，
他
也

認
為
，
建
立
某
一
種
政
府
，
是
端
賴
賦
于
主
權
的
政
治
社
靈
的
認
同
。
因
此
，
在
一
種
意
義
下
，
有
人
或
許
會

說
，
他
已
主
張
雙
重
契
約
理
論
。
不
過
，
正
如
他
的
想
法
，
亦
即
若
干
政
治
社
靈
的
形
成
，
是
本
性
的
一
種
要

求
;
同
樣
他
也
認
為
建
立
某
一
種
的
政
府
，
也
是
本
性
的
要
求
。
他
可
能
看
意
要
強
調
認
同
的
觀
人
芯
﹒
'
的
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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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明
顯
講
到
了
國
君
與
王
國
之
間
的
一
種
「
契
約
、
或
協
定
」
@
。
不
過
，
儘
管
這
樣
，
政
治
權
威
與
主
權
，

卸
是
人
類
遍
當
的
存
績
，
以
及
政
體
所
必
要
的
。
政
治
權
威
，
最
後
是
從
神
得
來
的
;
所
有
的
統
治
，
都
依
賴

神
;
不
過
，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它
授
給
了
一
個
確
定
的
個
人
，
卸
得
到
國
家
本
身
那
方
面
的
一
種
許
可
。
「
元

首
統
治
本
身
，
是
從
人
們
得
來
的
」
。
@
換
句
話
說
，
政
治
主
權
本
身
，
並
不
祇
是
約
定
俗
成
、
或
協
定
的
一

種
問
題
，
因
為
，
它
是
人
類
生
活
所
必
要
的
;
不
過
，
把
主
權
授
給
某
些
個
人
，
卸
要
依
賴
協
定
。

認
定
蘇
亞
雷
是
以
他
當
時
君
主
制
的
情
境
在
思
考
，
或
許
值
得
人
們
的
注
意
。
中
世
紀
帝
權
的
觀
念
，
在

他
政
治
理
論
襄
扮
演
的
角
色
，
就
很
少
。
蘇
亞
雷
在
他
的
〈
衛
護
天
主
教
與
使
徒
的
信
仰

V
(
巳
丘
g
g

。
肉

片
y
o
n
ω
早
已
古
巴
已
〉
。
。
早
已
戶
口
咐
，
也5
)
@
裹
，
清
楚
否
認
了
，
帝
王
對
所
有
的
基
督
徒
，
擁
有
普
遍
的
俗

世
裁
判
權
。
他
說
，
有
可
能
的
是

•• 

帝
王
絕
未
擁
布
這
種
權
力
;
而
且
，
即
使
他
曾
擁
有
了
，
他
自
然
己
喪
失

掉
T

。
「
我
們
假
想
，
除
了
帝
王
以
外
，
還
有
許
多
的
俗
世
君
王
，
就
像

•• 

西
班
牙
、
法
國
與
英
國
的
君
王
一

接
;
他
們
完
全
在
帝
王
裁
判
權
的
管
轄
以
外
。
」
@
另
一
芳
面
，
蘇
亞
雷
顯
然
未
想
過

•• 

一
種
世
界
國
與
世
界

政
府
，
是
有
若
干
實
際
的
可
能
性
。
歷
史
顯
示
，
至
今
從
來
沒
有
一
種
真
正
普
世
的
政
府
。
它
現
在
不
存
在
，

過
去
未
存
在
;
此
後
，
也
絕
不
可
能
存
在
。
@
如
向
我
們
已
知
的
，
蘇
亞
雷
曾
主
張
，
對
眾
人
而
言
，
一
種
單

獨
政
治
社
靈
的
存
在
，
在
道
德
上
是
不
可
能
的
;
而
且
，
即
使
是
可
能
的
，
它
也
應
該
是
非
常
不
適
當
的
。
但

事
實
上
，
如
果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下
述
說
詞
是
對
，
亦
即
適
當
治
理
一
座
很
大
的
坡
，
是
困
難
的
;
那
麼
，
統
治

一
種
世
界
圈
，
應
該
是
更
加
的
困
難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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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亞
雷
從
他
的
君
主
與
王
國
之
間
的
協
定
學
說
，
得
到
了
什
麼
泊
意
呢
?
他
難
道
特
別
認
定
，
國
民
有
權

廢
除
一
個
暴
虐
的
君
主
，
亦
即
違
背
他
的
承
諾
的
人
?

接
蘇
亞
雷
說
@
'
主
權
從
國
家
轉
移
到
君
主
手
中
，
並
不
是
一
種
委
派
;
而
是
一
種
曾
歸
屬
社
軍
整
個
權

力
的
一
種
轉
移
，
或
無
限
制
的
授
興
。
因
此
，
如
果
君
主
這
麼
選
擇
，
那
麼
，
他
或
許
分
授
了
權
力
;
如
同
他

認
為
最
具
權
宜
的
，
他
有
絕
對
的
讓
與
權
，
亦
郎
，
他
個
人
，
或
者
透
過
若
干
的
代
理
人
能
夠
行
使
它
。
此
外

，
這
種
權
力
以
前
已
轉
移
給
君
主
，
他
是
神
的
代
理
者
;
而
且
攘
自
然
法
，
服
從
他
就
是
一
種
義
務
。
@
事
實

上
，
權
力
轉
移
到
君
主
手
中
，
將
使
他
比
授
給
他
這
種
權
力
的
國
家
更
具
優
勢
;
因
為
，
國
家
靠
著
作
這
種
轉

移
，
使
本
身
服
從
君
主
政
體
。

因
此
，
人
不
可
剝
奪
君
主
的
主
權
;
因
為
，
他
已
獲
得
他
權
力
的
所
有
權
。
不
過
，
蘇
亞
雷
卸
直
接
附
加

這
種
限
制
.. 

「
除
非
他
偶
然
陷
進
專
制
的
統
治
，
不
然
，
王
國
可
能
就
會
以
此
為
藉
口
，
向
他
發
動
一
場
義
戰

。
」
@
有
兩
種
類
型
的
暴
君
@.. 

有
一
種
是
靠
權
勢
與
不
義
手
段
，
賽
奪
王
位
的
暴
君
;
而
且
，
也
有
一
種
是

刺
用
他
的
構
力
，
行
專
制
統
治
的
合
法
君
主
。
關
於
第
一
種
暴
君
，
整
個
國
家
、
或
它
的
任
何
部
門
，
都
有
權

利
反
飯
他
;
因
為
，
他
是
一
個
侵
略
者
。
反
叛
抵
是
要
行
使
自
衛
權
。
@
至
於
第
二
類
的
暴
君
，
也
就
是
，
以

暴
政
治
國
的
合
法
君
主
，
繫
徊
的
國
家
，
都
可
能
起
來
反
對
他
;
因
為
，
必
須
要
假
定
的
是.. 
國
家
把
權
力
授

與
他
的
條
件
是
，
他
應
該
為
了
共
同
善
治
園
，
而
且
，
如
果
他
陷
進
暴
政
，
人
民
便
可
能
廢
棄
他
。
@
然
而
，

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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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種
反
叛
合
法
性
的
必
要
條
件
卸
是
.. 

國
君
的
統
治
，
應
該
有
明
顯
的
暴
政
跡
象
，
以
及
應
該
遵
守
隸
屬
一

場
義
戰
若
干
的
規
範
。
蘇
亞
雷
參
照
了
多
斯
瑪
對
這
個
問
題
的
君
法
。
@
不
過
，
有
資
格
起
而
反
抗
一
個
有
暴

政
行
徑
的
合
法
君
主
，
卸
是
整
個
的
國
家
;
因
為
，
在
這
芳
面
，
亦
即
不
義
的
宴
位
者
，
是
一
個
侵
略
者
，
他

以
後
不
能
被
輕
易
地
成
為
一
個
反
所
有
個
別
國
民
的
侵
略
者
。
然
而
，
這
並
不
是
說
，
在
一
個
合
法
君
主
那
方

面
，
一
個
身
為
實
際
暴
政
侵
略
的
國
民
個
人
，
或
許
無
法
自
衛
。
不
過
，
在
自
衛
與
保
衛
國
家
之
間
，
卸
一
定

可
以
找
到
一
種
差
異
。

蘇
亞
雷
在
他
的
八
衛
護
天
主
教
與
使
徒
的
信
仰
V
@
襄
考
慮
了
誅
稅
暴
君
的
特
殊
問
題
。
一
個
合
法
的
君

主
，
冀
許
不
能
因
為
施
行
暴
政
統
治
的
理
由
，
而
用
私
人
權
柄
來
殺
害
。
這
是
多
斯
瑪
@
、
卡
耶
坦
，
以
及
其

他
人
的
學
說
。
一
個
私
下
用
自
己
的
權
柄
，
殺
害
一
個
有
暴
政
行
徑
的
合
法
君
主
的
人
，
他
就
是
一
個
謀
殺
者

。
他
並
未
擁
有
這
種
必
要
的
裁
判
權
。
@
至
於
自
衛
，
一
個
人
或
許
不
能
抵
為
了
保
衛
他
私
人
的
財
產
，
而
私

自
殺
害
合
法
的
君
主
;
不
過
，
如
果
君
主
用
暴
虐
的
手
段
，
威
脅
了
這
個
國
民
的
生
命
，
那
麼
，
他
說
許
就
能

夠
自
衛
，
即
使
君
主
的
死
，
是
由
於
某
些
的
事
因
引
起
。
可
是
，
關
注
了
共
同
的
一
福
利
，
即
使
要
以
他
自
己
的

生
命
為
代
價
，
說
不
定
會
使
他
誓
言
以
愛
，
避
免
去
殺
害
君
主
。

然
而
，
論
到
一
個
暴
虐
的
鑫
位
者
，
私
人
由
於
下
述
的
理
由
殺
害
他
，
卸
是
正
當
的•• 

無
法
投
訴
一
個
更

高
的
權
威
，
以
及
暴
君
統
治
的
暴
虐
與
不
義
是
明
顯
的
。
蘇
亞
雷
@
附
加
的
其
它
條
件
是•• 

誅
軾
暴
君
，
是
使

主
國
獲
得
自
由
一
種
必
要
的
手
段
;
鑫
位
者
與
人
民
，
並
未
自
由
處
理
任
何
的
協
定
;
誅
軾
暴
君
，
將
不
致
使

國
家
遭
受
比
以
前
同
樣
的
、
或
更
大
的
災
禍
;
以
及
，
國
家
並
未
明
顯
反
對
私
人
誅
軾
暴
君
。

第二+三章.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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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此
，
蘇
亞
雷
肯
定
了
反
抗
權
;
反
抗
權
，
在
邏
輯
上
，
是
由
他
的
主
權
起
源
與
轉
移
學
說
跟
著
產
生
的

。
當
然
，
他
絕
未
鼓
勵
若
干
沒
有
必
要
的
反
叛
;
不
過
，
容
易
理
解
的
是
，
他
論
天
主
教
信
仰
的
作
品
，
卸
最

令
相
信
君
主
神
權
與
合
法
性
原
則
的
英
國
詹
姆
士
一
世
厭
惡
。

第三卷

十
四

西洋哲學良

蘇
亞
雷
在
〈
論
法
律
V
的
第
四
書

•• 

八
論
積
極
的
教
規
法
〉
(
口
。
-
o疇
。
。

ω
E
S
n
m
口
。
口
古
巴
裹
，

考
慮
了
教
會
法
;
而
且
，
他
在
第
一
書
一
裊
，
他
處
理
「
論
各
類
人
聞
法
，
以
及
特
別
關
於
刑
罰
與
懲
戒
的
法
律

」
(
已
。
〈
也
門Z
Z
Z
E
m
g
B
F
Z
B
S
m門口
呂
立
℃
g
o
m
O
叫
Z
B

兮
。
。
g

丘
吉
g
o

阱
。
E
S
E
)
。
關
聯

於
刑
法
，
他
提
出
了
良
心
的
約
束
力
的
問
題
。
首
先
，
人
間
立
法
者
，
能
夠
制
定
若
干
有
良
心
約
束
的
法
律
，

即
使
附
帶
了
對
犯
罪
之
一
種
短
暫
懲
罰
。
@
不
過
，
這
類
法
律
，
難
道
有
良
心
的
約
束
嗎
?
當
時
，
立
法
者
並

末
清
楚
述
明
，
他
要
約
束
他
的
國
民
良
心
的
意
圖
。
接
蘇
亞
雷
的
意
見
@
'
一
種
包
泊
一
項
或
規
的
法
律
，
便

具
有
良
心
的
約
束
力
;
除
非
立
法
者
已
表
明
了
，
或
者
澄
清
他
的
意
圖
，
並
不
是
要
約
束
良
心
(
這
種
法
律
是

否
受
死
的
苦
痛
、
或
輕
罪
的
束
縛
，
端
賴
法
律
問
題
與
若
干
其
它
情
況
的
決
定
)
。
蘇
亞
雷
得
到
的
邏
輯
結
論

是.. 

若
干
公
正
的
課
稅
法
，
有
良
心
的
約
束
，
「
就
像
西
班
牙
徵
收
麥
價
稅
法
律
一
樣
。
」
@
然
而
，
就
履
行

的
行
為
，
而
言
，
有
若
干
未
受
良
心
約
束
的
刑
法
，
卸
是
可
能
的
。
一
種
法
律
是
否
屬
於
這
一
種
，
也
就
是
，
一

種
法
律
是
否
抵
是
有
徒
刑
的
，
就
端
賴
立
法
者
的
意
圖
。
這
種
意
圖
，
沒
有
必
要
用
非
常
多
的
言
詞
來
表
現
;

因
為
，
靠
傳
統
與
習
俗
，
或
許
就
能
夠
作
澄
清
。
@
當
一
種
刑
法
，
實
際
並
未
指
令
、
或
禁
立
一
種
行
為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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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是
作
陳
述
，
倒
如
說
:
如
果
某
人
外
銷
了
小
麥
，
他
就
要
受
罰
餒
時
，
除
非
從
某
種
其
它
的
考
慮
顯
示
了
，

它
有
良
心
約
束
力
的
意
味
，
不
然
，
便
可
以
假
定
它
完
全
有
刑
罰
性
的
。

一
種
人
間
的
刑
法
，
能
夠
強
制
國
民
，
甚
至
在
司
法
判
決
以
前
，
在
良
心
上
，
經
受
了
刑
罰
;
不
過
，
僅

當
這
種
刑
罰
，
是
一
種
國
民
本
身
能
夠
合
法
擔
受
的
刑
罰
，
而
且
，
條
件
是

•. 

它
對
人
的
本
性
，
亦
會
非
常
嚴

厲
、
或
者
抵
觸
，
致
使
，
人
不
能
合
理
要
設
它
自
願
的
履
行
。
@
不
過
，
它
卸
未
導
致

•• 

所
有
的
刑
法
，
在
實

際
的
事
實
裹
，
的
確
作
了
這
種
強
迫
。
如
果
一
種
刑
法
抵
是
惘
嚇
了
一
種
荊
罰
，
那
麼
，
它
就
未
迫
使
罪
犯
在

判
決
以
前
，
要
經
受
這
種
懲
罰
;
不
管
這
種
懲
罰
，
會
是
什
麼
樣
的
性
質
@
。
我
們
必
須
澄
清
，
立
法
者
迫
使

罪
犯
在
良
心
上
要
自
動
經
受
這
種
懲
罰
的
意
圖
。
至
於
要
經
受
司
法
判
決
科
以
刑
罰
的
義
務
，
蘇
亞
雷
認
為
，

如
果
在
犯
罪
者
那
方
面
，
某
種
行
為
、
或
合
作
，
是
執
行
這
種
懲
罰
所
必
需
者
;
那
麼
，
設
使
他
已
破
壞
的
那

種
法
律
，
是
一
種
公
正
的
法
律
，
而
且
，
所
討
論
的
刑
罰
，
也
不
是
過
份
的
，
則
他
在
良
心
上
，
就
必
定
會
履

行
那
種
行
為
，
或
提
供
那
種
合
作
。
@
然
而
，
在
這
個
問
題
上
，
我
們
卸
必
須
用
普
遍
的
常
識
。
例
如
，
沒
有

人
必
得
為
自
己
執
行
死
刑
。
@

如
同
已
提
述
的
，
蘇
亞
雷
會
認
為
，
課
稅
法
如
果
是
公
正
的
，
它
們
就
有
良
心
的
約
束
。
他
會
主
張•• 

「

明
令
要
支
付
這
一
類
稅
金
的
法
律
，
即
使
沒
附
帶
刑
罰
，
當
然
，
也
無
法
純
粹
稱
之
為
刑
罰
。
」
@
因
此
，
它

們
有
良
心
的
約
束
;
而
且
，
除
非
已
澄
清
了
，
立
法
者
通
過
一
種
純
刑
事
的
意
圖
，
否
則
，
例
如
，
即
使
是
由

於
失
察
，
而
未
作
出
要
求
，
也
必
須
完
全
支
付
公
平
的
稅
金
。
就
課
稅
法
本
身
考
慮
，
它
們
是
有
良
心
約
束
的

真
實
的
道
德
法
律
Q
@
至
於
不
公
平
的
課
稅
法
，
不
管
它
們
是
在
要
求
支
付
稅
金
以
前
、
或
以
後
，
卸
絕
未
受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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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
心
的
約
束
。
@

十
五

第三卷

八
論
法
律
V
的
第
六
書
，
關
心
對
人
間
法
的
詮
釋
、
休
血
與
改
變
。
不
總
是
必
然
的
是•• 

君
主
應
該
廢
止

一
種
法
律
‘
在
它
能
夠
被
合
法
違
抗
以
前
。
除
了
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一
種
責
成
任
何
錯
誤
的
事
，
任
何
不
可
能

實
現
的
事
，
或
缺
乏
任
何
實
用
性
的
任
何
辜
的
法
律
，
自
始
就
是
不
義
的
與
了
無
價
值
。
@
一
種
法
律
，
說
許

會
因
為
過
當
的
目
的
，
部
這
種
法
律
本
有
的
與
附
帶
的
目
的
已
不
存
在
，
而
不
是
有
效
的
與
有
、
約
束
力
。
@
例

如
，
如
果
通
過
了
這
一
種
法
律
，
亦
即
抵
為
了
獲
取
金
錢
，
而
向
一
種
特
殊
對
象
課
說
:
那
麼
，
就
這
法
律
的

約
束
力
而
言
，
一
旦
達
到
了
這
種
目
的
時
，
即
使
未
廢
正
這
種
法
律
，
它
也
會
消
誠
的
。
不
過
，
如
果
一
種
法

律
的
目
的
，
不
是
純
粹
附
帶
的
，
而
且
，
也
是
本
有
的
(
例
如

•• 

如
果
為
了
某
種
特
殊
目
的
'
的
確
，
責
令
了

一
種
好
行
為
;
可
是
，
若
這
樣
，
立
法
者
應
該
會
不
顧
特
殊
目
的
，
而
指
令
那
種
行
為
)
;
那
麼
，
當
然
不
能

認
定
為
真
的
是•• 

這
種
法
律
，
抵
因
為
已
連
到
特
殊
的
目
的
而
消
誠
了
。

西洋哲學史

十
蘇
亞
雷
最
後
寫
到
了
不
成
文
法
、
說
慣
例
，
這
是
他
專
注
第
七
書
八
論
不
成
文
法
，
就
是
慣
例V
(
U
O

Z
M叫O
B
D
R

門
苦
g
o
z
5
8
5
5

古
已
。
"
。
胃
口
劉
丹
已
志
的
內
容
。
公
認
是
一
種
法
律
因
素
的
慣
例
，
是
在

失
缺
法
律
時
被
引
進
的
;
它
是
不
成
交
法
。
不
過
，
它
卸
抵
是
能
夠
制
訂
法
律
共
同
的
、
或
大
眾
的
慣
例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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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
公
認
慣
例
，
就
是
法
律
)
，
而
不
是
私
人
的
慣
例
;
私
人
的
慣
例
，
是
有
關
某
人
，
或
一
種
不
完
美
社

翠
的
慣
例
。
@
此
外
，
為
了
制
訂
法
律
，
一
種
慣
例
，
在
道
德
上
必
須
是
美
好
的
;
一
種
內
在
為
惡
的
慣
例
就

制
訂
不
出
法
律
。
@
不
過
，
在
道
德
上
，
好
的
與
攘
的
慣
例
之
間
的
差
異
，
卸
不
同
於
若
干
合
理
的
與
不
合
理

慣
例
之
間
的
差
異
。
一
種
慣
倒
，
說
不
定
本
身
就
是
好
的
，
也
就
是
，
抵
可
公
認
是
一
種
慣
例
;
反
而
，
在
這

同
時
，
如
果
在
法
律
上
能
認
定
是
既
定
法
，
那
麼
，
它
說
不
定
就
是
不
合
理
的
與
輕
率
的
。
@

為
了
要
制
訂
一
種
慣
例
，
使
需
要
一
種
完
美
的
社
靈
;
@
不
過
，
對
它
的
制
訂
，
並
非
必
要
的
是•• 

整
個

的
社
墓
，
應
該
實
在
的
來
遵
守
;
如
果
社
軍
較
大
的
部
分
遵
守
了
它
，
它
就
是
充
分
的
。
@
它
是
怎
接
制
訂
的

呢
?
是
靠
人
民
，
以
重
援
某
些
公
共
的
行
為
。
@
當
然
，
這
些
一
行
為
，
必
績
是
自
願
的
行
為
。
這
問
題
的
理
由

是.• 

制
訂
一
種
慣
例
的
若
干
行
為
，
只
要
表
現
了
人
民
的
認
可
，
那
麼
，
在
這
種
作
法
上
，
它
們
便
有
影
響
@

@
因
此
，
它
們
必
須
是
自
願
的
;
在
強
制
下
，
或
由
於
嚴
重
不
當
的
恐
懼
做
出
的
行
為
，
是
不
能
有
效
制
訂
一

種
慣
例
。
。
不
過
，
它
卸
未
導
致

•• 

國
君
的
認
同
，
對
有
效
的
制
訂
慣
例
、
或
不
成
文
法
，
封
不
是
必
要
的
。

然
而
，
這
種
認
可
，
卸
可
以
循
不
同
的
途
徑
來
提
出
;
要
不
是
靠
明
確
的
認
可
，
或
者
靠
先
行
承
認
一
種
慣
倒

的
引
分
，
或
者
靠
同
時
代
的
、
或
後
來
的
肯
認
，
就
是
靠
國
君
已
了
解
它
之
際
，
來
作
出
任
何
制
正
這
種
慣
例

的
措
施
。
@
因
此
，
在
君
主
那
方
面
的
默
許
，
能
夠
是
克
分
的
。

合
法
的
慣
例
，
或
許
有
各
樣
不
同
的
影
響
。
它
或
許
制
訂
了
一
種
法
律
;
它
或
許
有
益
於
詮
釋
一
種
存
在

法
;
不
然
，
或
許
就
嚴
除
一
種
法
律
。
@
論
到
第
一
種
影
響
，
制
訂
一
種
法
定
的
慣
例
，
十
年
是
必
要
的
，
而

且
克
品
泌
的
。
@
至
於
靠
慣
例
來
接
除
法
律
，
一
種
雙
重
的
意
志
，
亦
間
人
民
的
意
志
與
君
主
的
意
志
，
對
達
成

第二十三章.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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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種
故
果
，
也
是
有
必
要
的
;
@
可
是
，
在
君
主
那
方
面
的
一
種
默
認
，
部
是
足
夠
的
。
慣
例
，
金
至
能
夠
制

訂
刑
法
。
@
為
了
廢
除
民
法
，
是
需
要
一
種
為
期
十
年
的
慣
例
;
不
過
，
論
到
教
會
法
，
為
了
一
種
與
法
律
對

立
的
規
範
的
慣
例
，
均
需
要
四
十
年
的
期
間
。
@

蘇
亞
雷
在
八
論
法
律
V
的
第
八
書

•. 

〈
論
良
好
的
人
聞
法

V
(
也
o
z
m
o
r
z
s
g凶

E
S
S
σ

戶
口
)
里

，
處
理
了
特
權
，
而
且
在
第
九
書
與
第
十
書
裳
，
也
處
理
神
的
制
定
法
。
我
跳
過
這
些
課
題
，
打
算
述
說
蘇
亞

雷
對
教
會
與
國
家
的
關
係
的
君
法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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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
亞
雷
在
他
的
〈
衛
護
天
主
教
與
使
徒
的
信
仰
V
里
，
討
論
了
，
並
且
駁
斥
了
下
述
的
觀
點

•• 

教
宗
不
僅

擁
有
至
高
的
精
神
權
勢
，
而
且
，
也
擁
有
至
高
的
凡
俗
權
勢
;
結
果
是
，
沒
有
一
個
純
粹
塵
世
的
君
主
，
在
塵

世
事
務
上
擁
有
至
高
的
權
勢
。
他
訴
諸
了
若
干
教
宗
的
言
論
;
因
而
，
便
繼
續
主
張
，
@
我
們
未
能
發
現
一
種

正
當
的
稱
號
，
俾
使
教
宗
在
塵
世
事
務
上
，
擁
有
支
配
所
有
基
督
教
國
家
的
直
接
裁
判
權
。
而
且
，
他
沒
有
一

種
正
當
的
名
號
，
就
不
能
擁
有
這
類
的
裁
判
權
。
沒
有
證
攘
的
是
，
神
的
、
或
者
人
聞
法
，
已
把
這
類
裁
判
權

，
授
給
了
教
宗
。
當
然
，
蘇
亞
雷
曾
把
教
宗
的
塵
世
裁
判
權
，
認
定
為
塵
世
的
統
治
者
，
對
教
宗
領
地(3
。
"
-

m
Z
Z
ω
)的
統
治
;
不
過
，
他
卸
拒
絕
把
其
他
塵
世
的
君
主
，
當
成
僅
是
單
座
的
代
理
者
。
換
句
話
說
，
教
會

與
國
家
，
是
有
別
的
與
獨
立
自
主
的
社
會
，
即
使
教
會
存
在
的
目
的
，
是
比
國
家
存
在
的
目
的
還
高
超
。

木
過
，
儘
管
教
宗
對
芳
千
塵
世
的
君
主
，
並
未
擁
有
直
接
的
、
或
優
位
的
凡
俗
裁
判
權
，
但
是
，
他
對
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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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
他
們
，
亦
即
不
抵
是
作
為
個
人
的
，
而
且
也
是
作
為
君
主
的
，
卸
擁
有
一
種
指
導
的
權
力
。
教
宗
靠
他
的
精

神
裁
判
權
，
為
了
一
種
精
神
的
目
的
，
使
擁
有
指
導
塵
世
國
君
的
權
力
。
@
「
我
們
並
未
抵
靠
指
導
權
力
，
來

理
解
勸
誠
、
警
告
或
要
求
的
權
力
，
因
為
，
這
些
不
是
共
優
勢
的
權
威
所
固
有
的
;
不
過
，
我
們
卸
意
指
一
種

嚴
格
強
迫
的
權
力
。
」
@
塵
世
的
君
主
，
都
是
教
宗
精
神
的
國
民
;
而
且
，
教
宗
的
精
神
權
威
，
在
利
用
他
的

塵
世
權
威
上
，
也
包
涵
規
導
君
主
的
權
力
;
「
條
件
是

•• 

君
主
在
任
何
的
事
務
上
，
從
正
直
理
性
，
或
從
信
仰

、
公
義
或
憐
憫
脫
離
了
常
軌
。
@
」
這
在
教
宗
那
方
面
，
包
涵
了
一
種
治
理
若
干
塵
世
事
務
的
間
接
權
力
。
在

精
神
的
善
與
塵
世
的
便
利
、
或
權
宜
之
間
，
說
許
產
生
了
一
種
措
觸
;
而
且
，
在
這
類
的
場
合
裹
，
塵
世
的
君

主
，
也
必
須
順
服
精
神
的
君
主
。
@
教
宗
不
應
企
圖
強
奪
直
接
的
塵
世
裁
判
權
;
不
過
，
在
若
干
情
況
裹
，
他

為
了
精
神
的
善
，
或
許
就
有
必
要
靠
他
間
攘
的
權
力
來
干
預
。

因
此
，
蘇
亞
雷
曾
主
張
，
教
宗
在
塵
世
領
域
襄
問
援
的
|
|
儘
管
不
是
直
接
的li

裁
判
權
學
說
。
他
也

主
張•• 

教
宗
「
對
惡
習
難
改
的
塵
世
君
主
，
而
且
，
特
別
是
對
教
宗
分
離
論
者
與
頑
固
的
異
教
徒
，
擁
有
壓
制

的
權
力
。
」
@
因
為
?
沒
有
壓
制
權
力
的
規
導
權
，
是
無
效
力
的
。
這
種
權
力
，
不
僅
延
伸
到
除
名
這
類
精
神

懲
處
的
刑
罰
，
而
且
，
也
延
伸
到
就
像
有
必
要
時
就
可
廢
位
，
這
些
塵
世
懲
處
的
刑
罰
。
@
至
於
對
異
教
徒
的

君
主
，
教
宗
即
使
未
擁
有
懲
罰
他
們
的
權
力
，
但
是
，
他
卸
擁
有
使
他
們
基
督
徒
的
國
民
，
免
向
他
們
效
忠
的

權
力
;
接
件
是•• 

基
督
徒
已
陷
身
道
德
毀
滅
的
危
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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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後
?
我
們
或
許
要
提
述
蘇
亞
雷
論
戰
爭
學
說
的
主
題
。

戰
爭
，
並
非
內
在
即
為
邪
惡
;
可
能
有
一
種
正
義
的
戰
爭
。
防
衛
戰
爭
，
是
容
許
的
;
而
且
，
有
時
候
，

它
甚
至
是
一
個
義
務
的
問
題
。
@
不
過
，
為
使
一
種
戰
爭
應
該
是
公
正
的
，
人
卸
必
須
遵
守
某
些
條
件
。
首
先

，
必
須
靠
一
種
合
法
的
權
力
，
來
發
動
戰
爭
;
而
且
，
這
就
是
最
高
的
君
主
。
@
不
過
，
教
宗
均
有
權
主
張

•. 

應
該
把
基
督
徒
君
主
之
間
若
干
的
爭
辯
問
題
，
歸
諸
他
本
人
;
可
是
，
除
非
教
宗
已
明
白
講
述
，
他
們
必
須
這

麼
作
，
不
然
，
那
些
國
君
在
開
戰
以
前
，
未
必
取
得
了
教
宗
的
授
權
。
@

一
種
正
義
戰
爭
的
第
二
項
條
件
是.• 

開
戰
的
原
因
，
應
該
是
正
當
的
。
例
如
，
遭
受
一
種
無
法
用
任
何
其

它
芳
法
來
彌
補
或
報
復
的
嚴
重
不
平
之
苦
，
便
是
戰
爭
一
種
正
當
的
原
因
。
@
一
種
防
衛
戰
，
應
該
可
以
嘗
試

的
;
不
過
，
在
發
動
一
種
防
衛
戰
以
前
，
君
主
均
應
該
評
估
他
的
勝
算
機
率
，
而
且
，
如
果
大
概
沒
有
勝
利
的

把
握
，
他
就
不
應
該
發
動
戰
爭
。
@
這
種
條
件
的
理
由
是

.• 

不
這
樣
，
君
主
應
該
會
使
他
的
國
家
，
遭
受
極
大

損
害
明
顯
的
風
險
。
(
蘇
亞
雷
把
「
政
勢
戰
」
意
指
作

•• 

}
種
自
由
從
事
的
正
義
戰
爭
，
而
不
是
一
種
「
攻
擊
戰

」
;
為
了
平
復
所
經
受
的
損
傷
，
或
者
，
為
了
保
護
無
辜
者
免
受
傷
害
，
自
由
的
啟
動
戰
爭
，
是
合
法
的
。
)

一
種
正
義
戰
爭
的
第
三
項
條
件
是•• 

必
須
通
當
引
導
戰
爭
，
而
且
，
在
它
整
個
的
過
程
襄
與
獲
勝
當
中
，

也
必
讀
遵
守
允
當
的
比
例
，
君
主
在
戰
爭
開
始
以
前
，
必
須
使
別
國
的
君
主
，
注
意
戰
爭
一
種
公
正
原
因
的
存

在
，
以
及
求
取
適
當
的
滿
足
。
如
呆
別
國
為
所
造
成
的
損
害
，
提
供
了
遍
當
的
補
償
，
他
就
必
須
接
受
;
如
果

他
依
然
攻
擊
，
這
種
戰
爭
就
要
是
不
義
的
。
@
在
戰
爭
進
行
期
間
，
為
了
獲
得
勝
利
，
能
使
敵
芳
擔
負
一
切
必

要
的
損
失
，
乃
是
合
理
的
;
條
件
是•. 

這
些
損
失
，
並
不
包
謂
無
辜
者
，
會
受
到
實
際
的
傷
害
。
@
最
後
，
君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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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贏
得
勝
利
以
後
，
或
許
會
使
故
打
敗
的
敵
方
，
承
擔
一
種
公
正
的
懲
處
所
夠
受
的
一
些
刑
罰
;
而
且
，
他
或

許
也
會
要
余
他
的
國
家
遭
受
的
所
有
損
失
，
包
括
由
戰
爭
所
受
到
的
若
干
損
害
。
@
的
確
，
戰
後
，
或
許
也
會

用
公
平
的
手
段
，
處
決
敵
方
當
中
的
某
些
罪
犯
@
。

至
於
「
無
辜
者
」
'
「
自
然
法
襄
所
暗
涵
的
是•• 

無
辜
者
包
括
了
孩
童
、
婦
女
，
以
及
所
有
未
能
武
裝
的

人
」
'
反
而
，
接
依
「
國
際
法
」
'
它
也
包
括
了
犬
使
人
員
。
而
且
，
靠
著
制
定
法
，
基
督
徒
、
虔
信
者
與
聖

職
人
員
，
也
包
括
在
內
。
「
所
有
其
他
的
人
，
公
認
是
有
罪
的
;
因
為
，
人
的
判
斷
，
把
能
夠
接
受
武
裝
的
人

們
，
都
當
成
實
際
己
這
麼
作
的
人
。
」
@
這
些
無
辜
者
本
身
，
絕
不
可
被
殺
害
，
因
為
，
殺
害
他
們
，
內
在
上

即
是
惡
的
;
不
過
，
如
果
未
「
偶
然
」
殺
害
無
辜
者
，
就
沒
有
辦
法
獲
得
勝
利
，
那
麼
，
殺
害
他
們
便
是
合
法

的
。
@
蘇
亞
雷
意
指

•• 

例
如
，
如
果
這
類
行
為
，
是
為
了
勝
利
所
必
要
的
，
那
麼
，
炸
毀
一
座
橋
棍
、
或
襲
擊

一
座
坡
鎮
，
乃
是
合
法
的
;
即
使
攻
擊
者
有
理
由
認
定
，
這
些
行
為
，
將
「
碎
然
」
牽
連
某
些
無
辜
人
民
的
死

亡
。
然
而
，
為
了
殺
害
無
辜
的
人
民
，
而
做
出
這
類
行
為
，
應
該
不
是
合
法
的
。

一
種
關
聯
於
蘇
亞
雷
曾
討
論
的
戰
爭
的
問
題
，
@
是
下
縷
的
問
題•• 

參
戰
的
士
兵
，
在
道
德
上
要
到
什
麼

程
度
，
才
有
必
要
確
定
它
是
一
種
正
義
戰
爭
，
還
是
不
義
的
戰
爭
?
簡
單
的
說
，
他
的
同
答
有
如
下
述
。
本
身

是
一
個
君
主
的
臣
民
的
正
規
士
兵
，
在
服
從
赴
戰
的
召
集
令
以
前
，
是
不
必
作
謹
慎
的
查
證
;
他
們
能
夠
偎
定

這
種
戰
爭
是
公
正
的
，
除
非
它
的
反
證
'
是
明
顯
的
。
如
果
他
們
對
戰
爭
的
公
正
，
抵
有
若
干
恩
辨
的
疑
慮
;

那
麼
，
他
們
就
應
該
不
理
這
些
疑
慮
。
不
過
，
如
果
士
兵
對
下
述
的
想
法
，
有
若
干
實
際
的
與
令
人
信
服
的
理

由
，
亦
即
戰
爭
的
公
正
，
是
極
端
令
人
可
疑
，
那
麼
，
他
們
就
應
該
作
若
平
進
一
一
層
的
探
討
。
至
於
外
籍
傭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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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即
不
是
打
算
滾
動
戰
爭
的
君
主
的
國
民
，
蘇
亞
雷
主
張

.. 

儘
管
一
般
的
輿
論
似
乎
是
，
他
們
在
應
徵
以
前

，
必
定
會
探
究
這
種
戰
爭
的
公
正
性
，
但
是
，
他
本
人
在
國
民
與
非
國
民
之
間
的
實
際
事
實
上
，
邦
是
找
不
到

任
何
的
差
異
的
。
一
般
的
原
則
是•• 

的
如
果
造
成
一
種
戰
爭
的
公
正
性
的
疑
慮
，
是
純
粹
消
極
的
，
那
麼
，
大

概
是
，
那
些
士
兵
，
可
能
在
未
作
任
何
進
一
層
的
探
究
下
，
而
前
來
應
徵
;
而

ω
如
果
這
種
疑
慮
是
積
極
的
，

而
且
，
如
果
這
兩
古
都
提
出
芳
干
儼
似
有
理
的
論
證
'
那
麼
，
打
算
應
徵
的
人
，
就
應
該
探
究
員
相
。
如
果
他

們
不
能
發
現
真
相
，
就
讓
他
們
幫
助
大
概
有
理
的
人
吧
。
事
實
上
，
對
一
個
普
通
士
兵
來
說
，
「
探
討
」
意
指

•• 

向
「
幹
碟
的
與
光
明
磊
落
的
人
士
」
討
教
，
不
過
，
如
果
這
些
士
兵
，
形
成
了
一
種
有
組
織
的
團
體
，
那
麼

，
他
們
就
能
夠
把
探
討
與
決
策
，
交
給
他
們
的
指
揮
者
。
至
於
想
要
發
動
戰
寧
君
主
，
當
然
，
他
必
定
很
用
心

蝶
究
他
原
因
的
公
正
性
;
而
且
，
如
呆
他
方
可
能
比
較
宿
理
，
那
麼
他
可
能
就
不
會
打
仗
。
如
果
公
義
在
彼
方

，
是
道
德
上
可
確
定
的
，
那
就
更
不
用
說
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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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
四
章

前
三
卷
的
短
評

希
臘
哲
學
;
先
嫁
給
拉
底
期
的
宇
宙
論
與
發
現
「
自
然
」
'
柏
拉
闊
的
車
型
論
與
神
的
觀

念
，
亞
旦
斯
多
格
與
對
雙
易
和
運
動
的
解
釋
，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與
基
督
宗
教
|
|
中
老
哲

學
發
現
豆
豆
斯
多
徒
的
重
要
性
l
i

哲
學
與
神
學
l
l

科
學
的
興
起

前三卷的鉅評

-我
在
本
〈
哲
學
史
〉
的
第
一
卷
里
，
會
處
理
希
臘
與
羅
馬
的
哲
學
。
如
果
有
人
把
希
臘
哲
學
，
當
成
始
自

西
一
兀
前
的
六
世
紀
，
而
中
注
於
猶
斯
丁
尼

(
E
Z
E
E
口
)
在
西
一
兀
後
五
二
九
年
關
閉
雅
典
學
院
;
那
麼
，
他

就
會
說
，
它
們
會
廷
頓
了
一
干
年
左
右
，
並
且
，
它
也
形
成
了
一
種
多
少
帶
有
某
些
一
確
定
面
向
的
哲
學
思
想
的
明

確
時
期
。

第二十四章.611. 

1 

據
傳
統
的
分
類
，
第
一
面
向
是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哲
學
面
;
看
人
習
慣
把
這
種
面
向
，
描
述
成
主
要
帶
者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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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
論
思
辨
的
特
徵
。
當
然
，
這
種
論
點
，
具
有
八
費
多
篇
v
q
g
m
a
。
)
襄
蘇
格
拉
底
的
權
威
。
而
且
，
多
半

用
自
己
的
原
因
理
論
，
來
詮
釋
若
干
先
前
哲
學
家
思
恕
的
亞
旦
斯
多
侶
，
也
把
早
期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
說
成
是

熱
衷
於
「
質
料
因
」
'
並
且
，
把
恩
培
多
克
立
與
安
納
撤
哥
拉
這
類
思
想
家
，
說
成
是
在
考
究
運
動
的
起
源
、

或
動
力
因
。
我
認
為
，
這
種
有
關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哲
學
的
論
點
，
也
就
是
，
它
主
要
兵
有
宇
宙
論
的
特
徵ii

儘
管
當
然
不
是
唯
一
的
。
|
|
顯
然
是
合
理
的
與
正
確
的
。
或
許
，
有
人
會
以
下
述
的
說
詞
來
表
明••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學
家
，
曾
發
現
「
自
然
」
，
也
就
是
，
他
們
會
形
成
一
種
宇
宙
的
觀
念
，
亦
即
一
種
受
法
則
支
配
有

機
的
物
理
系
統
。
真
的
是

.•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
他
們
把
宇
宙
君
成
了
神
，
而
且
，
有
人
能
夠
在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密
契
要
素
的
理
論
中
作
區
辨
;
我
們
擋
夠
查
出
它
和
若
干
古
老
宇
宙
發
生
論
的
關
聯
。
不
過
，
在
密
契
的
宇
宙

發
生
論
，
以
及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哲
學
家
的
宇
宙
論
之
間
，
卸
有
一
種
差
異
的
世
界
。
它
們
有
關
聯
，
不
過
，
均

也
有
差
別
。
在
心
智
的
反
省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以
經
驗
與
料
作
基
準
以
前
，
想
像
與
幻
想
的
活
動
便
已
開
始
退

ν
心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我
認
為
，
記
住
下
述
的
事
是
重
要
的
..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宇
宙
論
者
，
代
表
了
一
種
前
科
學
的
思
想
面
向

。
因
此
，
在
哲
學
與
經
驗
科
學
之
間
，
並
沒
有
差
別
;
的
確
，
那
一
裊
本
就
不
會
有
差
別
。
在
能
夠
造
成
這
種
差

別
以
前
，
經
驗
科
學
，
就
必
積
達
到
某
一
種
階
段
的
發
展
。
而
且
，
我
們
或
許
也
記
得
，
即
使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以
後
，
有
人
總
把
「
自
然
哲
學
」
或
「
實
驗
哲
學
」
'
用
成
我
們
應
該
稱
作
的
「
物
理
科
學
」
一
種
名
稱
。

早
期
的
希
臘
哲
學
家
，
抵
辱
注
理
俗
世
界
的
性
質
，
而
且
，
他
們
的
注
意
力
，
都
集
中
在
曾
引
起
他
們
的
興
趣

與
好
奇
，
讀
者
如
亞
里
斯
多
德
所
說
的
「
驚
奇
」
的
某
些
問
題
上
。
在
這
些
問
題
當
中
，
有
某
些
當
然
是
我
們



前三種的起評

稱
作
「
科
學
問
題
」
的
東
西
;
一
意
間
，
它
們
抵
擋
利
用
科
學
方
法
來
作
遍
當
處
理
的
@
可
是
，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人
，
卸
試
圖
在
他
們
的
能
力
範
圍
內
，
靠
唯
一
的
手
段
，
也
就
是
，
靠
反
省
若
干
的
因
果
觀
察
，
以
及
靠

思
辨
來
解
決
它
們
。
他
們
在
某
些
事
例
裹
，
曾
作
出
相
當
出
色
的
臆
測
;
這
些
臆
測
，
已
預
示
了
後
來
若
干
科

學
的
假
設
。
安
納
齊
曼
德
似
乎
提
出
了
一
種
人
類
起
源
的
進
化
假
設
，
而
路
西
布
斯
與
德
誤
克
利
圍
的
原
子
論

，
均
是
一
種
對
後
期
科
學
的
偎
設
，
作
出
思
辨
預
期
的
顯
著
的
範
例
。
攘
亞
旦
斯
多
德
說
，
人
們
首
先
對
比
較

明
顯
的
事
物
感
到
驚
奇
，
而
後
，
才
提
出
若
干
比
較
重
要
的
事
務
的
難
題
與
問
題
;
而
且
，
他
也
提
到
有
關
太

陽
、
月
亮
與
星
辰
，
以
及
有
關
宇
宙
生
成
的
若
干
問
題
。
亞
旦
斯
多
德
所
作
的
這
種
陳
述
，
是
值
得
深
省
的
。

他
講
到
的
「
驚
奇
」
'
是
哲
學
與
科
學
這
兩
者
的
源
頭
。
不
過
，
在
起
初
，
它
們
姆
是
相
同
的
，
而
且
，
我
們

抵
是
靠
完
全
熟
悉
後
來
的
一
種
差
異
，
才
把
有
關
太
陽
、
月
亮
與
星
辰
的
問
題
，
分
類
成
若
干
科
學
的
問
題
。

對
我
們
而
論
，
夠
明
顯
的
是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想
知
道
星
辰
的
常
識
，
我
們
就
必
須
轉
向
夫
文
學
家
求
取
這

種
消
息
;
我
們
幾
乎
不
應
該
前
往
思
辨
哲
學
家
那
裹
，
求
取
這
種
消
息
。
同
攘
的
，
我
們
不
認
為
，
靠
著
浮
泛

的
反
省
，
就
能
夠
答
覆
物
質
的
物
理
結
構
，
或
視
覺
的
機
械
論
(
例
如
，
它
是
恩
培
多
克
立
本
人
感
興
趣
的
一

種
主
題
)
這
些
問
題
。

如
果
我
要
改
寫
第
一
卷
襄
有
關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人
的
章
節
，
我
想
，
我
應
該
要
多
注
意
他
們
思
想
的

一
些
一
面
向
，
也
就
是
這
件
事
實
，
亦
間
，
他
們
已
提
出
的
許
多
問
題
，
都
是
我
們
應
該
認
定
為
科
學
的
問
題
，

而
且
，
他
們
已
提
出
的
許
多
理
論
，
也
都
是
對
後
來
若
干
科
學
的
偎
設
，
作
若
干
思
辨
的
預
想
。
同
時
，
作
下

述
的
暗
示
'
，
應
該
是
不
正
確
的.•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人
，
只
木
過
是
些
預
備
期
的
科
學
家
;
他
們
都
欠
缺
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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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
他
們
真
正
使
命
的
方
法
，
以
及
必
要
的
技
術
手
段
。
或
許
，
有
人
談
到
泰
利
斯
與
安
納
齊
曼
德
時
，
會
講
論

這
一
類
的
話
;
不
過
，
我
認
為
，
論
到
巴
員
尼
德
斯
，
甚
至
赫
拉
克
制
圖
，
也
這
麼
說
，
應
該
是
一
件
奇
怪
的

事
。
在
我
君
來
，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人
，
或
者
，
至
少
他
們
當
中
的
某
些
人
，
已
提
出
通
常
公
認
是
通
當
的

哲
學
問
題
的
許
多
問
題
。
倒
如
，
赫
拉
克
利
圖
顯
然
已
提
出
，
經
驗
科
學
不
能
解
答
的
若
干
道
德
問
題
。
而
且

，
值
得
爭
論
的
是.• 

藏
置
在
他
們
當
中
某
些
人
知
性
活
動
背
後
的
驅
策
力
，
乃
是
想
靠
把
多
樣
性
還
原
成
統
一

性
，
以
及
靠
發
現
「
終
極
實
在
」
的
本
性
，
來
「
解
釋
」
宇
宙
的
慾
望
;
並
且
，
他
們
也
和
後
來
的
思
辨
哲
學

家
，
同
樣
共
有
這
種
驅
策
力
。

因
此
，
我
不
認
為
，
人
有
理
由
把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人
，
詮
釋
成
只
不
過
是
科
學
思
辨
的
先
驅
者
。
若

這
麼
作
，
便
犯
了
一
種
相
當
漫
不
經
心
的
與
草
率
推
廣
的
錯
誤
。
同
時
，
要
注
意
下
述
的
事
實
，
才
是
對
的.• 

在
他
們
已
提
出
主
要
的
問
題
當
中
，
有
些
並
不
是
靠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人
(
不
可
避
免
地
)
，
企
圖
要
解
答

它
們
的
方
法
，
便
能
夠
同
答
的
問
題
。
而
且
，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
如
下
的
陳
述
均
是
真
的•• 

他
們
都
是
科
學
的

先
驅
者
。
我
認
為
，
這
種
說
法
，
也
是
真
的•• 

他
們
主
要
是
「
宇
宙
論
者
」
，
而
且
，
現
在
，
也
就
是
說
，
科

學
已
接
管
了
他
們
許
多
宇
宙
論
的
思
辨
領
域
。
不
過
，
儘
管
有
人
會
說
，
如
果
有
人
喜
歡
他
們
的
偎
定
，
亦
即

「
自
然
」
是
一
種
有
機
的
宇
宙
，
是
一
種
科
學
的
假
設
;
但
是
，
他
同
接
正
好
也
能
夠
說
:
它
是
一
種
位
在
所

有
科
學
工
作
與
研
究
底
部
的
哲
學
假
設
。

第三卷百祥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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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果
早
期
的
宇
宙
論
者
曾
發
現
「
自
然
」
'
那
麼
，
詭
辯
學
波
、
蘇
格
拉
底
與
柏
拉
園
便
發
現
了
「
人
」

。
當
然
，
說
真
的
.. 

這
種
陳
述
，
在
這
兩
方
面
，
無
論
如
何
，
是
既
不
正
確
，
叉
很
誇
大
。
第
一
、
在
這
意
義

下
，
亦
即
一
個
迄
今
無
人
知
的
島
嶼
是
一
個
探
險
家
發
現
的
，
「
人
」
木
是
詭
辯
學
派
、
或
蘇
格
拉
底
發
現
的

。
而
論
到
「
自
然
」
這
件
事
，
在
這
意
義
下
，
也
不
是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人
發
現
的
。
第
二
、
就
像
畢
達
哥

拉
斯
學
派
這
些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學
家
，
正
如
柏
拉
圖
有
「
自
然
」
的
理
論
，
也
有
他
們
「
人
」
的
理
論
。

儘
管
這
接
，
蘇
格
拉
底
時
期
，
卸
在
哲
學
的
興
趣
與
強
調
上
，
出
現
了
一
種
變
遲
。
而
且
，
這
就
是
有
些
史
學

家
會
說
的
，
以
及
能
夠
為
下
述
的
說
詞
，
湊
合
一
種
合
理
個
案
的
理
由

•• 

希
臘
哲
學
始
自
蘇
格
拉
底
。
按
他
們

的
君
法
，
應
該
把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學
，
當
成
原
始
的
科
學
，
而
不
完
全
是
哲
學
。
哲
學
，
是
始
自
蘇
格
拉

底
的
倫
理
解
析
。
這
不
是
我
對
這
種
情
境
的
見
解
;
不
過
，
它
卸
是
一
種
值
得
爭
論
的
立
場
。

不
過
，
在
這
襄
，
進
一
步
講
述
「
自
然
」
到
「
人
」
興
趣
的
轉
移
，
卸
不
是
我
的
目
的
。
應
該
木
可
否
認

的
是.. 

關
於
蘇
格
拉
底
，
他
曾
有
這
一
種
興
趣
的
轉
移
;
而
且
，
我
在
第
一
卷
〈
哲
學
史
V
裹
，
便
強
調
過
這

種
論
題
。
現
在
，
我
想
傲
的
事
是
，
要
注
意
我
在
一
該
卷
裹
未
曾
充
分
強
調
的
一
個
課
題
，
也
就
是
，
蘇
格
拉
底

與
柏
拉
國
哲
學
襄
解
析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然
而
，
這
種
說
或
許
會
好
一
會

.. 

我
現
在
想
強
調
柏
拉
圖
哲
學
襄
解

析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因
為
，
一
件
夠
清
楚
的
事
實
是

.• 

蘇
格
拉
底
曾
關
心
解
析
。
(
說
到
這
一
裊
，
我
正
想
假
定

，
我
在
第
一
卷
〈
哲
學
史
〉
襄
已
表
現
的
論
點
的
為
真
•. 

蘇
格
拉
底
並
未
發
明
形
式
、
或
觀
念
理
論
。
)

在
我
君
來
，
柏
拉
圖
的
價
值
理
論
，
很
有
可
能
，
是
以
對
若
干
倫
理
命
題
與
價
值
述
旬
，
作
一
種
解
析
為

根
攘
的
。
而
且
，
儘
管
這
一
類
的
陳
述
，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
我
君
來
是
蘊
涵
了
對
價
值
客
觀
性
的
信
仰
;
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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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均
未
導
致.• 

若
干
價
值
擁
有
了
那
種
柏
拉
圖
顯
然
已
歸
囡
於
它
們
的
客
觀
性
。
如
果
有
人
能
夠
借
用
胡
塞

爾
(
因
Z
Z
Z
C
的
語
言
，
那
麼
，
他
或
許
就
會
說
，
柏
拉
圖
在
未
注
意
「
存
而
不
論
」
兮
。
。
各
0
)的
情
況

下
，
使
己
對
「
本
質
」
作
一
種
現
象
學
的
分
析
;
從
而
，
使
混
淆
了
描
述
現
象
學
與
形
上
學
。
再
者
，
柏
拉
圖

思
想
的
一
種
特
徵
是•• 

他
曾
注
意
不
同
類
型
語
句
之
崗
邏
輯
意
義
上
若
干
的
差
異
。
例
如
，
他
已
了
解
，
在
某

些
語
句
裹
，
使
用
了
未
指
涉
任
何
明
確
的
個
別
事
物
的
名
目
;
而
且
，
在
一
種
意
義
下
，
即
使
沒
看
個
別
的
存

在
事
物
，
可
與
這
些
名
目
對
廳
，
但
是
，
這
些
語
句
卸
會
是
真
的
。
只
要
把
它
延
伸
到
總
稱
的
與
殊
稱
的
話
詞

，
他
就
在
這
種
基
礎
上
，
展
述
他
的
理
型
論
。
他
因
為
這
麼
作
，
便
受
到
語
言
的
誤
導
，
而
且
，
混
悶
了
邏
輯

與
形
上
學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我
這
接
說
，
絕
未
在
暗
示
，
柏
拉
圖
的
善
觀
念
和
他
的
範
型
理
論
全
無
價
值
;
或
者
，
他
的
理
型
論
，
也

只
不
過
是
邏
輯
與
形
上
學
一
種
混
同
的
結
果
。
他
對
善
芳
干
的
評
論
，
儘
管
可
能
含
混
不
清
，
但
是
，
卸
幾
乎

無
支
持
下
述
的
見
解

•• 

他
完
全
抵
因
為
我
們
使
用
「
草
己
這
種
字
詞
而
誤
導
他
，
才
設
定
了
「
善
」
。
不
過
，

這
件
事
實
卸
依
然
存
在•• 

柏
拉
圖
以
辯
證
的
與
邏
輯
的
方
法
，
研
究
「
形
相
」
、
或
「
理
型
」
的
形
上
學
，
容

易
受
很
嚴
重
的
異
議
的
攻
擊
;
而
且
，
我
認
為
，
我
在
我
的
第
一
卷
書
里
，
並
未
把
柏
拉
圖
哲
學
里
「
語
言
分

析
」
的
成
份
，
或
他
混
同
了
邏
輯
與
形
上
學
，
作
充
分
的
陳
示
。

不
過
，
我
想
，
很
可
能
是
過
份
強
調
了
柏
拉
圖
思
想
的
形
相
論
、
或
理
型
論
。
至
今
我
知
道
，
沒
有
真
實

的
證
攘
是
，
他
會
放
棄
這
種
理
論
﹒
'
的
確
，
在
我
君
來
，
可
採
用
的
證
撮
，
林-
m立
了
任
何
這
類
的
假
定
。
不
過

，
在
這
問
時
，
我
-
認
為
下
述
的
說
法
是
真
的

•• 

心
智
或
靈
魂
的
觀
念
，
在
柏
拉
圖
的
思
想
里
，
曾
扮
說
一
種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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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重
要
的
角
色
。
柏
拉
圖
神
學
的
主
題
，
是
出
了
名
的
模
糊
;
不
過
，
至
少
清
楚
的
是
:
他
是
自
然
神
學
真
正

的
創
始
者
。
在
入
法
律
篇
V
(
F
m
w
d
司
已
里
已
呈
示
的
是

•• 

他
曾
以
極
大
的
重
要
性
加
給
宇
宙
裹
一
種
神
的
心

智
、
或
靈
魂
之
觀
念
;
而
且
，
從
〈
越
美
吾
斯
篇
〉
君
來
，
即
使
有
人
必
額
顧
及
這
對
話
錄
若
干
內
容
的
「
密

契
」
特
性
，
但
是
，
它
是
岡
樣
清
楚
的
。
當
然
，
這
不
是
說
，
柏
拉
圖
擁
有
任
何
清
楚
的
有
神
論
哲
學
;
如
果

他
布
的
話
，
他
當
然
不
會
向
他
的
讀
者
顯
示
這
件
事
實
。
如
果
有
人
把
「
神
」
意
指
為
.. 

猶
太
|
基
督
宗
教
獨

一
神
論
的
神
;
那
麼
，
這
種
證
接
應
該
暗
示
.. 

柏
拉
圖
靠
不
同
的
思
想
路
向
，
會
得
到
神
的
兩
種
面
相
;
不
過

，
它
卸
未
暗
示
，
或
者
，
至
少
並
未
對
這
種
主
張
，
提
出
確
實
的
理
由.. 

柏
拉
圖
曾
結
合
神
的
兩
種
面
相
，
亦

即
把
它
們
歸
隸
成
一
種
位
格
的
「
存
右
」
。
因
此
，
說
許
能
夠
把
「
善
」
說
成
，
表
徵
了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稱
為

具
有
範
型
因
面
相
的
「
神
」
;
可
是
，
它
自
然
未
導
致.• 
柏
拉
圖
應
該
已
把
「
草
己
稱
為
「
神
」
。
而
且
，
我

們
或
許
可
以
把
〈
姐
美
吾
斯
篇
V
的
德
米
奧
格
(
口
。
E
E
品
。
)
與
〈
法
律
篇
V

中
神
的
心
智
或
靈
魂
，
說
成

表
現
了
具
有
動
力
困
面
相
的
神
;
條
件
就
是

.. 

在
這
關
鍵
上
，
人
未
在
完
整
意
義
下
，
把
動
力
因
理
解
成
一
位

「
造
物
主
」
，
而
是
把
它
理
解
成
經
驗
世
界
睿
智
的
結
構
，
以
及
天
體
規
律
運
動
的
一
種
解
釋
因
。
不
過
，
沒

有
引
人
入
勝
的
證
攘
是
.. 

柏
拉
圖
曾
把
「
善
」
和
〈
越
美
吾
斯
篇
V
的
造
化
神
已
表
現
的
存
者
等
同
了
。
儘
管

這
攘
，
清
楚
的
是
:
如
果
他
的
理
型
論
，
是
他
對
某
一
種
問
題
的
解
答
:
那
膺
，
他
的
一
種
神
的
心
智
或
靈
魂

學
說
，
便
是
他
對
另
一
種
問
題
的
僻
答
。
而
且
，
情
形
應
該
顯
然
是
.. 

興
時
俱
進
，
後
一
種
的
學
說
，
曾
在
他

的
思
想
襄
佔
宿
一
種
更
重
要
的
地
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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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於
亞
旦
斯
多
德
，
我
想
，
有
人
必
會
強
調
他
有
這
種
企
圖

.. 

要
對
經
驗
世
界
，
提
出
一
種
理
性
的
解
說

:
以
及
，
尤
其
是
，
專
心
於
使
可
觀
察
的
變
異
與
運
動
，
讓
人
理
解
。
(
人
應
該
要
記
住
的
是
，
「
運
動
」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來
說
，
並
非
抵
意
指•• 

轉
位
;
它
也
包
涵
量
與
質
的
改
變
)
。
人
們
當
然
不
應
該
清
除
、
或
漠

視
亞
旦
斯
多
德
哲
學
襄
柏
拉
圖
的
要
素
，
或
形
上
學
的
要
素
，
好
像
它
們
抵
是
在
他
的
發
展
上
，
一
種
他
忘

記
脫
除
的
柏
控
圖
主
義
者
面
向
的
遺
跡
;
不
過
，
重
要
的
是

.• 

把
〈
形
上
學
V
的
神
，
亦
即
第
一
原
動
不
動
者

，
設
定
成
一
種
以
目
的
因
果
原
則
對
運
動
所
作
的
解
釋
。
〈
形
上
學V
的
一
神
，
似
乎
顯
示
成
一
種
天
文
學
的
偎

設
。

西洋哲學史

如
果
有
人
記
得
亞
里
斯
多
聽
專
注
對
變
易
與
運
動
的
解
釋
，
那
麼
，
要
對
他
徹
底
批
判
柏
控
圖
的
理
型
論

作
解
說
，
就
更
加
的
容
易
。
如
同
我
己
說
過
的
，
柏
拉
圖
的
理
論
，
在
若
干
邏
輯
的
根
基
上
，
當
然
，
已
遭
受

若
干
嚴
重
的
異
議
;
而
且
，
我
懷
疑
，
不
管
有
人
可
能
認
定
，
這
種
就
本
身
考
慮
，
以
及
已
修
正
的
理
論
，
是

有
何
等
的
價
值
，
他
研
究
這
種
理
論
的
方
法
，
是
否
能
夠
禁
得
起
批
判
。
另
一
﹒
方
面
，
如
同
它
們
已
禁
得
起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批
判
裹
，
有
幾
種
似
乎
沒
給
人
什
麼
特
別
的
印
象
。
亞
里
斯
多
德
有
意
假
定

•• 

柏
拉
圖
在
他

的
理
型
論
襄
曾
達
到
的
，
就
是
亞
旦
斯
多
德
本
人
已
理
解
的
「
形
式
」
;
因
此
，
他
曾
提
出
異
議•• 
柏
拉
圖
的

理
型
，
不
曾
實
現
他
自
己
的
形
式
已
實
現
的
功
能
;
結
果
是
，
柏
拉
圖
的
理
論
是
荒
謬
的
。
這
種
批
判
的
路
向

，
並
木
是
一
種
巧
妙
的
路
向
;
因
為
，
它
依
賴
下
述
的
假
定.. 

假
定
柏
拉
圖
的
理
論
，
是
要
實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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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形
式
因
果
原
則
理
論
，
打
算
實
現
的
相
同
的
功
能
。
不
過
，
如
同
我
已
提
示
的
，
如
果
有
人
記
得
亞
旦
斯
多

德
專
注
對
變
易
與
運
動
的
解
釋
，
以
及
他
的
「
動
力
的
」
見
解
;
那
麼
，
他
對
柏
拉
圖
理
論
的
敵
說
，
便
可
吽

人
理
解
了
。
他
基
本
的
反
對
理
由
是

•• 

這
種
理
論
，
太
過
「
形
上
學
化
」
;
他
認
為
，
也
就
是
說
，
解
釋
我
們

在
事
物
襄
找
到
的
變
易
與
穩
定
性
的
混
合
物
，
是
沒
有
用
的
;
它
並
不
是
一
種
在
經
驗
與
料
里
曾
有
它
的
根
源

，
或
者
能
夠
歸
功
對
經
驗
與
料
的
解
釋
，
或
者
可
以
轍
證
的
假
設
。
我
並
不
想
暗
示

•• 

亞
里
斯
多
德
是
一
個
實

證
主
義
者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把
「
形
上
學
的
」
這
種
字
語
，
理
解
成
現
今
有
時
快
具
有
的
本
意
，
也
就
是
，

指
涉
完
全
未
可
檢
證
與
不
必
要
的
假
設
;
那
麼
，
清
楚
的
是
，
亞
里
斯
多
德
曾
把
柏
拉
圖
的
理
論
，
認
定
為
太

過
「
形
上
學
化
」
。
當
然
，
我
並
不
認
為•• 
範
型
因
果
原
則
的
理
論
，
沒
宿
解
釋
的
功
能
;
不
過
，
除
非
它
關

聯
於
一
種
神
的
存
宿
觀
念
，
亦
即
能
夠
產
生
亞
里
斯
多
德
〈
形
上
學
V
的
神
所
未
能
產
生
的
一
種
活
動
，
否
則

，
它
幾
乎
就
不
能
擁
有
任
何
這
類
的
功
能
。
如
果
右
人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觀
點
來
君
這
個
問
題
，
那
麼
，
他
便

容
易
理
解
他
對
柏
拉
圖
理
論
的
態
度
。
他
也
能
夠
理
解
，
何
以
中
世
紀
的
技
那
文
德
，
能
夠
把
亞
旦
斯
多
德
當

成
一
個
自
然
哲
學
家
，
而
亦
是
一
個
形
上
學
家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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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拉
圖
的
德
米
奧
格
，
曾
形
構
經
驗
世
界
，
亦
即
依
攘
一
種
外
在
的
範
型
、
或
模
型
，
賦
給
它
一
種
睿
智

的
類
型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神
，
如
同
目
的
因
，
是
對
運
動
作
絡
極
的
解
釋
。
因
為
，
就
完
整
的
意
義
而
論
，
他

們
的
神
，
都
不
是
經
驗
存
布
的
創
造
者
。
希
臘
哲
學
家
最
接
近
創
造
觀
念
，
以
及
思
考
一
般
宿
限
存
在
的
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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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就
是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不
過
，
論
到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我
在
這
一
畏
想
強
調
的
見
解
是

.. 

它
的
特
性
，
就
是
希
臘
哲
學
思
想
的
綜
合

，
以
及
哲
學
、
倫
理
學
與
宗
教
混
合
成
的
一
種
體
系
，
。
它
把
自
己
表
現
成
一
種•• 

「
救
恩
之
道
」
;
甚
至
，
有

如
一
種
抵
能
夠
向
為
數
較
少
的
知
識
份
子
訴
求
的
高
超
的
知
性
的
救
恩
之
道
。
我
們
在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畢
達

哥
拉
斯
主
義
里
，
己
能
夠
把
哲
學
的
構
思
，
辨
識
成
一
種
救
恩
之
道
;
可
是
，
如
同
這
學
技
若
干
的
數
理
研
究

已
展
述
的
，
畢
達
哥
拉
斯
主
義
的
這
種
面
向
，
在
比
例
上
，
或
許
有
一
意
退
入
背
景
襄
。
由
於
有
蘇
格
拉
底
，
以

及
他
的
德
即
知
的
理
論
，
人
們
才
能
夠
清
楚
了
解
哲
學
是
一
種
救
恩
之
道
的
觀
念
;
而
且
，
這
種
觀
念
在
柏
拉

圖
的
思
想
里
，
也
是
突
出
的
。
可
是
，
他
的
哲
學
若
干
邏
輯
的
與
數
理
的
面
向
，
卸
使
它
相
形
失
色
。
當
然
，

柏
拉
圖
不
是
實
用
主
義
者
;
不
過
，
為
了
個
人
的
生
命
，
以
及
為
了
一
般
的
社
會
，
要
理
解
他
加
給
擁
有
真
理

的
重
要
性
，
卸
不
需
要
對
他
若
干
的
作
品
有
任
何
多
大
的
認
識
。
不
過
，
在
柏
拉
圖
主
義
後
期
的
芳
平
面
向
上

，
特
別
是
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一
裊
，
哲
學
是
一
種
救
恩
之
道
的
觀
念
，
卸
已
變
得
非
常
的
明
顯
。
有
人
只
須
思
想

柏
羅
丁
有
關
人
倫
理
的
與
宗
教
的
騰
昇
學
說
;
它
的
極
致
，
就
是
與
「
太
一
」
作
忘
我
的
合
一
。
當
改
斐
利
把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
闡
釋
成
一
種
希
臘
人
的
，
而
且
，
在
知
性
上
，
設
定
是
基
督
宗
教
的
首
位
勁
敵
時
，
他
便
能

夠
這
麼
作
;
因
為
，
在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裹
，
希
臘
哲
學
早
已
呈
現
一
種
宗
教
的
性
格
。
斯
多
亞
主
義
與
伊
比
鳩

魯
主
義
，
兩
者
都
已
表
現
成
救
恩
之
道
。
不
過
，
儘
管
斯
多
亞
的
倫
理
學
，
原
就
擁
有
一
種
顯
著
的
高
貴
性
;

但
是
，
這
兩
種
系
統
，
都
未
共
有
一
種
充
分
高
級
的
知
性
品
位
，
俾
使
它
能
夠
在
希
臘
思
想J若
干
最
後
的
階
段

裹
，
扮
演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實
際
上
已
扮
演
過
的
角
色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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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件
事
實
，
亦
即
早
期
若
干
的
基
督
徒
作
家
，
曾
襲
取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的
語
詞
典
觀
念
，
或
許
會
使
人
強

調
，
希
臘
人
與
基
督
徒
思
想
之
間
的
連
貫
性
。
而
且
，
這
就
是
我
在
我
第
一
、
二
卷
書
里
已
採
取
的
路
向
。
現

在
，
我
並
不
想
放
棄
這
種
思
想
路
向
的
有
效
性
;
不
過
，
我
同
樣
要
強
調
這
件
事
實

.• 

在
希
臘
人
與
基
督
徒
思

想
之
間
，
也
曾
有
一
種
尖
銳
的
轉
裂
。
像
波
斐
利
一
道
接
一
個
新
柏
拉
圖
主
義
者
，
便
非
常
清
楚
理
解
介
於
一
種

哲
學
，
亦
即
曾
把
很
少
的
重
要
性
加
給
歷
史
，
而
且
，
也
無
法
想
像
一
種
肉
身
顯
現
的
神
觀
念
的
哲
學
，
以
及

一
種
宗
教
，
亦
即
曾
把
一
種
深
遠
的
重
要
性
加
給
若
干
具
體
的
歷
史
事
件
，
而
且
，
也
是
奠
基
在
信
仰
造
成
肉

身
的
宗
教
之
間
的
差
異
。
此
外
，
基
督
徒
接
受
基
督
是
神
的
兒
子
，
以
及
在
歷
史
裹
一
種
神
的
啟
示
，
曾
意
指

•• 

對
基
督
徒
而
言
，
一
般
的
哲
學
，
無
法
成
為
救
恩
之
道
。
像
克
里
門
特
這
類
基
督
徒
作
家
，
他
們
曾
以
字
面

意
藹
，
把
哲
學
詮
釋
成

•• 

「
愛
好
智
慧
」
'
並
且
，
也
把
希
臘
哲
學
，
尤
其
是
，
在
一
種
廣
泛
意
義
下
的
柏
拉

圖
主
義
，
當
成
基
督
教
的
一
種
預
備
。
這
種
預
備
，
如
同
律
法
與
眾
先
知
，
曾
為
猶
太
人
實
現
了
一
種
功
能
，

也
為
希
臘
世
界
實
現
了
一
種
功
能
。
因
此
，
比
起
戴
爾
都
良
己
顯
示
的
態
度
，
人
們
都
會
受
到
克
旦
門
特
對
希

臘
哲
學
表
現
的
友
善
態
度
感
動
的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稍
徵
用
心
思
考
前
者
的
態
度
;
那
麼
，
他
就
會
君
出
它

的
內
繭
，
也
就
是
基
督
宗
教
已
用
一
種
明
確
的
方
法
，
接
管
了
希
臘
哲
學
的
角
色
。
而
且
，
事
實
上
，
當
哲
學

在
中
世
的
基
督
教
界
真
正
發
展
時
，
它
便
傾
向
於
「
學
院
的
」
;
亦
即
是
若
干
大
學
與
專
業
邏
輯
學
家
的
事
務

。
從
來
沒
有
一
個
基
督
徒
哲
學
家
，
會
把
哲
學
真
正
君
成
一
種
救
恩
之
道
;
而
且
，
當
中
世
的
思
想
家
，
都
因

為
太
過
注
意
邏
輯
的
巧
妙
性
而
受
到
非
議
時
，
人
們
經
常
遺
忘
的
卸
是

•• 

對
他
們
來
說
，
哲
學
不
會
是
別
的
，

而
戲
是
一
種
「
學
院
的
」
追
求
。
當
在
近
代
的
新
紀
元
，
右
人
發
現
，
把
哲
學
構
思
成
一
種
再
度
自
顯
是
「
救

第二十四章.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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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
之
道
」
的
哲
學
時
，
這
種
構
思
，
總
是
源
自
對
基
督
神
學
的
一
種
懷
疑
，
以
及
想
要
找
到
一
種
替
代
品
，
裁

者
源
自
針
對
不
再
是
基
督
徒
的
人
士
，
想
找
出
一
種
可
接
受
的
接
近
方
法
;
條
件
是••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已
指
明

了
它
。
有
信
心
的
基
督
徒
，
指
望
宗
教
將
成
為
他
生
命
的
靈
感
，
以
及
他
行
動
的
指
標
，
而
並
不
指
望
哲
學
;

不
管
他
對
後
者
會
有
何
等
的
興
趣
@

第三卷西洋哲學史

-
一

我
在
第
二
卷
書
里
，
曾
追
溯
基
督
徒
世
界
的
哲
學
歷
史
到
第
十
三
世
紀
末
;
可
是
，
我
卸
把
鄧
﹒
斯
考
特

(
死
於
二
二
O
八
年
)
包
括
進
去
。
他
的
哲
學
反
而
劃
歸
偉
大
的
十
三
世
紀
的
若
干
體
系
，
而
未
劃
歸
+
四
世

紀
的
「
新
派
」
。
因
此
，
本
卷
書
曾
涵
蓋
敬
父
時
期
，
早
期
的
中
世
時
期
，
以
及
大
規
模
重
建
形
上
學
思
考
的

時
期
。
下
一
個
時
期
，
也
就
是
說
，
後
來
的
中
世
時
期
，
我
已
在
本
卷
書
的
第
一
部
份
裹
概
述
了
。

從
基
督
紀
一
兀
初
期
到
中
世
紀
末
，
基
督
宗
教
的
哲
學
思
想
的
這
種
四
重
區
分
，
是
一
種
傳
統
的
區
分
;
我

認
為
，
它
是
合
理
的
，
而
且
有
用
的
。
不
過
，
以
下
述
的
說
法
，
均
有
可
能
作
一
種
比
較
簡
單
的
區
分
:
中
世

哲
學
劃
分
成
兩
種
主
要
的
時
期
，
亦
即
推
介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
全
集
」
(
們
。
名5
)
給
西
方
基
督
教
界
的
前
期

與
後
期
。
總
之
，
我
認
為
，
我
們
幾
乎
不
可
能
誇
大
這
種
事
件
，
也
就
是
重
新
發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重
要

性
。
我
主
要
是
以
一
個
歷
史
學
家
身
份
在
說
話
。
哲
學
家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若
干
理
論
的
評
價
，
說
許
各
有
不
同

;
木
過
，
我
認
為
，
對
公
認
是
一
種
歷
史
事
件
的
，
亦
即
重
新
發
現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重
要
性
的
爭
辯
，
是
沒
有

理
由
的
。
除
了
人
們
很
少
注
意
的
斯
考
特
﹒
伊
刑
基
耶

Q
皂
白
的
g
g
ω

開
門
古
m
g

己
的
系
統
以
外
，
早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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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中
世
紀
人
士
，
並
未
擁
有
我
們
大
概
應
該
稱
呼
為
一
種
哲
學
體
系
的
事
物
;
而
且
，
尤
其
是
，
他
們
對
未
受

基
督
宗
教
影
響
的
任
何
體
系
，
卸
未
有
親
切
的
認
識
。
不
過
，
在
十
二
世
紀
下
半
葉
與
十
三
世
紀
上
半
葉
，
人

們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重
新
發
現
，
以
及
運
譯
若
干
同
教
主
要
思
想
家
的
作
品
，
卸
使
中
世
紀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

首
度
認
識
一
種
發
展
的
系
統
;
這
種
系
統
，
是
一
個
具
教
徒
哲
學
家
的
作
品
，
而
且
，
並
未
虧
質
基
督
宗
教
任

何
的
恩
情
。
因
此
，
亞
里
斯
多
德
自
然
容
易
被
它
們
意
指
為

.• 

「
哲
學
」
。
容
認
下
述
頑
固
言
行
，
是
一
種
大

錯
誤

•• 

有
些
文
藝
復
興
期
的
士
林
哲
學
家
，
曾
因
此
舉
守
亞
里
斯
多
德
物
理
的
與
科
學
觀
念
，
而
使
人
認
為•• 

發
現
亞
旦
斯
多
德
，
就
是
一
種
哲
學
的
不
幸
。
的
確
，
在
中
世
紀
，
亞
且
斯
多
德
是
聞
名
的
「
哲
學
家
」
;
而

且
，
人
們
這
接
稱
呼
他
，
是
因
為

•. 

事
實
上
，
他
的
系
統
對
中
世
紀
人
士
而
言
，
就
是
「
哲
學
」
。
不
過
，
他

的
系
統
，
對
他
們
來
說
是
意
指

.• 

「
哲
學
」
'
這
原
因
並
不
是
它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系
統
，
意
即
我
們
可
藉
以

區
分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與
柏
拉
圖
主
義
、
斯
多
亞
主
義
、
伊
比
鳩
魯
主
義
，
或
新
柏
拉
園
主
義
的
不
同
;
而

是
因
為
，
它
是
一
種
他
們
曾
擁
右
一
項
廣
泛
認
識
的
偉
大
的
哲
學
系
統
。
理
解
這
件
事
實
，
是
重
要
的
。
例
如

，
如
果
我
們
說
到
多
瑪
斯
企
圖
調
和
亞
旦
斯
多
德
主
義
與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學
;
那
麼
，
如
果
有
人
做
了
用
「
哲

學
」
這
字
語
，
替
代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羲
」
這
字
語
的
實
驗
，
他
就
會
更
理
解
這
種
情
境
的
性
質
。
當
有
些
十

三
世
紀
的
神
學
家
，
對
亞
旦
斯
多
德
採
取
一
種
敵
視
的
態
度
，
並
且
把
他
的
哲
學
當
成
(
在
許
多
方
面
)
是
一

種
知
性
的
威
脅
時
，
他
們
正
是
以
基
督
信
仰
的
名
義
，
駁
斥
獨
立
自
主
的
哲
學
。
而
且
，
當
多
瑪
斯
大
部
份
曾

揉
用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系
統
時
，
他
便
已
頒
給
哲
學
一
紙
許
可
狀
。
我
們
不
應
該
認
定
，
他
已
使
基
督
宗
教
的
思

想
，
品
原
載
了
一
個
特
殊
希
臘
哲
學
家
的
體
系
。
他
的
作
法
比
較
深
刻
的
重
要
性
是.. 

他
認
定
哲
學
的
權
利
與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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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
就
是
一
種
有
別
於
神
學
的
理
性
的
研
究
。

有
人
也
同
攘
耍
一
組
取
這
件
事
實.. 

用
一
種
建
設
性
的
態
度
，
利
用
新
學
間
，
要
歸
功
於
像
多
瑪
斯
與
鄧
﹒

斯
考
特
這
類
首
要
神
學
家
的
人
士
。
重
新
發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這
件
事
，
曾
以
一
種
遠
比
中
世
紀
早
已
假
定
更
激

烈
的
方
式
，
提
出
神
學
與
哲
學
之
間
的
關
係
問
題
。
而
且
在
十
三
世
紀
，
以
建
設
性
方
式
，
認
真
嘗
試
應
付
這

種
問
題
僅
有
的
人
士
，
也
是
神
學
家
。
人
們
經
常
視
為
「
拉
丁
的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
的
文
學
院
的
教
授
，
都

有
意
用
一
種
冒
從
的
態
度
，
如
同
亞
維
洛
艾
已
堅
持
的
、
或
詮
釋
的
，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全
部
的
哲
學
。
而
且

，
當
有
人
以
下
述
的
事
實
，
亦
即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學
說
，
有
些
已
抵
觸
基
督
神
學
而
責
備
他
們
時
，
他
們
卸
答

覆•• 

哲
學
家
的
工
作
，
只
是
要
報
導
若
干
哲
學
的
意
見
。
如
果
他
們
提
出
這
種
答
覆
是
誠
摯
的
;
那
麼
，
他
們

便
把
哲
學
祖
同
哲
學
史
了
。
如
果
他
們
不
是
真
誠
的
，
那
麼
，
他
們
便
是
用
一
種
非
批
判
的
與
盲
從
的
態
度
，

接
受
了
亞
旦
斯
多
德
。
在
這
任
何
一
種
情
況
裹
，
他
們
未
曾
採
取
建
設
的
態
度
。
另
一
芳
面
，
像
多
瑪
斯
這
類

的
神
學
家
，
都
努
力
綜
合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與
基
督
宗
教
;
如
同
我
己
說
的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事
實
上
，

即
意
指

.• 

「
哲
學
」
。
然
而
，
這
卸
不
像
某
些
批
評
家
所
想
像
的
，
只
是
企
圖
把
亞
里
斯
多
德
逼
進
一
種
基
督

宗
教
的
模
型
襄
;
它
曾
包
涵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哲
學
的
重
新
思
考
與
發
展
。
多
瑪
斯
的
作
為
，
不
是
無
知
者
的
歪

曲
，
而
是
有
原
創
建
設
性
的
作
為
。
他
並
不
因
為
它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而
假
定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的
真
理
，

從
而
，
便
企
圖
把
它
逼
進
一
種
基
督
宗
教
的
模
型
一
畏
。
他
深
信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在
它
主
要
的
路
向
上
，
是

真
確
推
理
的
結
果
。
而
且
，
當
他
攻
擊
亞
維
洛
艾
主
義
者
的
一
靈
論
學
說
時
，
他
攻
擊
它
，
部
份
是
基
於

•. 

他

認
為
，
亞
維
洛
女
會
誤
解
亞
里
斯
多
德
;
而
部
份
也
是
基
於•• 

一
靈
論
是
錯
的
，
並
且
，
靠
哲
學
推
理
，
就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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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
指
明
它
是
錯
的
。
最
重
要
的
，
就
是
第
二
種
原
因
。
如
果
一
種
哲
學
理
論
，
抵
觸
了
基
督
神
學
，
多
瑪
斯
便

相
信
，
它
是
錯
的
。
不
過
，
他
封
非
常
明
白
，
從
哲
學
觀
點
君
來
，
下
述
的
說
詞
是
不
充
分
的

•• 

一
種
理
論
因

為
低
觸
了
基
督
宗
教
，
就
是
錯
的
。
他
也
明
白
，
下
述
的
主
張
是
不
充
分
的

.• 

它
繫
賴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一
種

誤
解
。
他
主
要
的
工
作
，
便
是
要
指
明•• 

這
種
理
論
，
是
繫
賴
壤
的
、
或
不
得
要
領
的
推
理
。
換
句
說
的
，
他

重
新
思
考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便
是
一
種
哲
學
的
再
思
考
;
它
並
未
抵
帶
有
下
述
的
形
式

•• 

使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與
多
半
是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理
論
，
對
抗
基
督
神
學
，
而
且
，
在
沒
有
任
何
哲
學
論
證
的
情
況
下
，
消
除
、
或
改

變
與
那
種
低
觸
的
若
干
理
論
。
他
曾
周
延
的
準
備
，
要
想
在
他
們
的
拿
手
範
圍
內
，
也
就
是
，
能
訴
求
推
理
，

來
應
付
整
個
的
亞
旦
斯
多
德
學
派
與
反
亞
里
斯
多
德
學
派
。
在
他
這
麼
作
時
，
便
把
哲
學
展
述
成
研
究
的
一
種

許
個
別
部
門
;
也
就
是
，
一
芳
面
與
神
學
分
別
，
而
且
另
一
芳
面
，
使
它
有
別
於
抵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言
論
單
作

關
一
種
報
導
。

一
站
因
此
，
有
人
會
說
，
中
世
紀
哲
學
，
由
於
重
新
發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與
十
三
世
紀
神
學
家
轟
烈
哲
學
家
的
工
作

前
，
便
抵
達
了
成
人
的
身
量
。
認
識
亞
里
斯
多
德
形
上
學
的
與
物
理
的
作
品
，
會
拓
寬
中
世
紀
人
士
對
哲
學
的
構

蟑
思
;
人
們
不
再
認
為
，
哲
學
構
思
多
少
是
等
同
於
辯
證
法
。
因
此
，
在
中
世
哲
學
的
成
長
上
，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計
義
曾
是
一
種
最
具
重
要
性
的
能
鹿
原
則
。
無
疑
，
可
惜
的
是
，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科
學
，
尤
其
是
，
亞
里
斯
多
德

第
的
天
女
學
，
應
該
與
可
尊
敬
的
程
度
調
和
;
它
在
某
些
方
面
，
曾
為
自
己
博
得
了
名
譽
。
不
過
，
這
卸
未
改
變

下
述
的
事
實•• 

哲
學
家
亞
里
斯
多
德
絕
不
是
一
個
毫
無
份
量
的
人
物
，
而
且
，
他
也
曾
構
成
中
世
思
想
家
肩
上

的
重
擔
。
沒
看
他
，
中
世
紀
哲
學
幾
乎
木
能
像
過
去
那
接
快
速
的
發
展
。
因
為
，
研
究
亞
里
斯
多
德
芳
干
的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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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
不
僅
提
升
了
哲
學
思
考
與
分
析
一
般
的
標
準
，
而
且
，
也
大
肆
擴
展
研
究
中
世
哲
學
家
的
領
域
。
例
如
，

認
識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心
理
學
與
知
識
論
的
若
干
理
論
，
會
導
致
對
這
些
課
題
作
長
期
的
反
省
。
而
且
，
當
有
人

，
就
像
多
瑪
斯
已
接
受
亞
里
斯
多
德
普
遍
的
見
解
時
，
若
干
新
問
題
便
產
生
了
;
不
然
，
若
干
舊
問
題
，
就
變

得
更
加
的
尖
銳
。
因
為
，
如
果
沒
有
天
生
的
觀
念
，
而
且
，
我
們
的
觀
念
，
都
是
依
賴
感
官
，
知
覺
形
成
的
;

那
麼
，
只
要
形
上
學
包
涵
了
思
考
，
並
且
，
也
講
述
超
越
質
料
的
存
右
，
下
述
的
問
題
便
會
產
生

•• 

形
上
學
是

如
何
可
能
的
呢
?
而
且
，
我
們
能
把
什
麼
樣
的
意
義
，
附
加
在
能
描
述
超
驗
存
有
的
語
詞
上
呢
?
多
瑪
斯
已
明

白
這
些
問
題
，
並
且
，
明
白
它
們
的
來
源
，
而
且
，
也
對
它
們
作
某
種
的
思
考
。
反
而
，
斯
考
特
也
知
道
為
形

上
學
，
提
供
某
種
理
論
辯
護
的
需
要
。
再
者
，
可
爭
議
的
是
.. 

亞
且
斯
多
德
的
「
經
驗
主
義
」
'
是
十
囚
世
紀

曾
引
起
批
判
風
尚
，
亦
即
有
中
傷
靠
亞
里
斯
多
德
觀
念
奠
定
的
若
干
形
上
學
學
系
統
的
傾
向
的
影
響
之
一
。
總

之
，
不
管
有
人
會
怎
樣
評
估
，
亞
里
斯
多
德
若
干
理
論
的
價
值
，
但
是
，
幾
乎
不
可
能
否
認
的
事
實
卸
是

•• 

中

世
紀
人
士
對
他
哲
學
的
認
識
，
在
刺
激
中
世
紀
哲
學
的
思
想
上
，
已
造
成
一
種
最
有
威
力
與
最
廣
泛
的
影
響
。

當
他
的
觀
念
，
己
對
思
想
造
成
一
種
破
壞
力
的
影
響
時
，
這
抵
可
歸
咎
於
下
述
的
事
實•• 
他
若
干
作
品
原
先
已

激
生
的
有
生
命
力
的
與
創
造
的
運
動
，
本
身
早
已
衰
徵
了
，
至
少
，
是
暫
時
的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強
調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對
中
世
哲
學
的
重
要
性
，
那
麼
，
他
也
必
須
記
住

•• 

從
形
上
學

的
觀
點
君
來
，
十
三
世
紀
的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
已
相
當
拓
深
了
它
的
基
礎
。
亞
且
斯
多
德
本
人
曾
關
心
解
釋

世
界
的
「
生
成
過
程
」
(
Z
d司
)
，
也
就
是
說
，
世
界
的
某
些
特
徵
'
尤
其
是
，
變
易
、
生
成
，
或
「
運
動
」

e

然
而
，
由
於
有
多
瑪
斯
這
樣
的
一
個
哲
學
家
，
重
點
均
有
了
改
變

•• 

世
界
的
「
本
質
」
(
早
已
)
問
題
，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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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是
，
有
限
存
有
存
在
的
問
題
，
已
變
成
首
位
了
。
當
然
，
如
同
吉
爾
松
用
他
慣
有
明
晰
的
手
法
己
指
明
的
，

完
全
真
的
是•• 

猶
太
|
基
督
宗
教
的
創
造
教
義
，
會
指
引
對
這
主
題
的
注
意
;
而
且
，
還
在
多
瑪
斯
時
代
很
久

以
前
，
顯
然
就
已
發
生
了
。
不
過
，
後
者
為
了
基
督
徒
形
上
學
家
的
緣
故
，
便
在
他
的
本
質
與
存
在
之
間
的
差

異
理
論
義
(
或
者
，
反
而
是
在
他
利
用
這
種
差
異
襄
;
因
為
，
他
未
曾
發
明
它
)
，
曾
陳
述
這
種
問
題
的
優
位

性
。
因
此
，
在
下
述
的
一
種
意
義
裹
，
亦
間
，
人
幾
乎
不
能
稱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哲
學
，
是
「
重
存
在
的
」
'
人

便
有
可
能
稱
多
瑪
斯
的
哲
學
，
是
一
種
「
重
存
在
的
」
哲
學
。

-‘一

前三卷的起評

中
世
紀
的
人
，
對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邏
輯
，
總
有
某
種
認
識
。
而
且
，
老
是
在
哲
學
對
絕
大
多
數
人
是
意
指

成
邏
輯
、
或
辯
證
法
時
，
完
全
可
以
理
解
的
卸
是

•• 

用
一
種
有
名
的
語
詞
，
應
該
把
哲
學
廣
泛
認
定
為

•• 

「
神

學
的
牌
女
」
。
據
亞
里
斯
多
德
本
人
的
論
點
，
邏
輯
是
一
種
推
理
的
工
具
，
而
且
，
早
在
中
世
紀
時
，
這
種
工

具
能
夠
應
用
在
神
學
圈
以
外
的
事
物
就
不
很
多
。
因
此
，
在
信
仰
與
理
性
之
間
，
也
就
是
，
在
靠
權
威
接
受
的

興
靠
信
心
相
信
的
真
理
，
以
及
己
當
成
論
證
結
果
來
接
受
的
真
理
之
間
，
儘
管
可
推
出
一
種
差
異
;
但
是
，
哲

學
和
神
學
的
關
係
問
題
，
封
不
是
尖
銳
的
。
不
過
，
當
亞
里
斯
多
德
的
聲
個
系
統
，
在
各
基
督
宗
教
的
大
學
里

已
出
名
時
，
哲
學
的
範
域
，
便
遠
超
過
辯
證
法
的
範
域
了
。
自
然
的
、
或
哲
學
的
神
學
(
當
然
，
它
在
安
瑟
莫

若
干
的
作
品
裹
，
有
它
的
根
源
)
，
以
及
自
然
哲
學
、
或
宇
宙
論
，
加
上
形
上
學
心
理
學
的
興
起
，
則
把
哲
學

觀
念
介
紹
成

•• 

一
種
宿
別
於
神
學
，
以
及
有
別
於
現
今
應
該
可
稱
作
「
科
學
」
那
種
事
物
分
枝
的
研
究
。
因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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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
曾
導
致..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
已
注
意
哲
學
與
神
學
遍
當
的
關
保
。

在
本
哲
學
史
的
第
二
卷
裹
，
便
已
概
述
多
瑪
斯
對
這
種
問
題
的
見
解
;
而
且
，
我
在
這
襄
並
不
打
算
覆
述

它
們
。
人
們
一
該
會
克
分
記
得•• 

他
曾
頒
給
哲
學
一
紙
許
可
狀
，
並
且
，
認
定
它
內
在
共
有
的
獨
立
性
。
當
然
，

作
為
一
個
虔
信
的
基
督
徒
的
多
瑪
斯
，
曾
相
信
，
一
種
抵
觸
基
督
宗
教
的
哲
學
理
論
，
是
錯
誤
的
;
因
為
，
他

絕
不
接
受
兩
種
矛
盾
命
題
能
夠
同
時
為
真
的
荒
謬
觀
念
。
不
過
，
如
果
他
擁
有
了
基
督
宗
教
的
真
理
，
那
麼
，

他
就
深
信
，
始
終
能
夠
指
明
的
是

•• 

一
種
抵
觸
基
督
宗
教
的
哲
學
命
題
，
是
若
干
壤
的
、
或
偽
裝
的
論
證
的
結

果
。
作
為
個
別
思
想
者
的
哲
學
家
，
在
他
們
的
推
理
上
，
說
不
定
多
會
犯
錯
，
並
且
，
程
觸
了
啟
示
的
真
理
;

不
過
，
哲
學
本
身
，
卸
不
會
這
麼
作
。
世
上
並
沒
有
像
一
個
不
犯
錯
的
哲
學
家
這
種
東
西
;
不
過
，
如
呆
者
的

話
，
他
的
若
干
結
論
，
應
該
總
會
調
和
啟
示
的
真
理
的
。
可
是
，
他
應
該
是
以
獨
立
的
方
法
，
獲
得
他
有
關
啟

示
資
料
的
結
論
。

當
然
，
這
是
一
種
有
關
哲
學
與
神
學
的
關
係
，
非
常
整
齊
的
與
權
宜
的
論
點
。
不
過
，
有
人
必
須
額
外
評

述•• 

接
參
瑪
斯
說
，
形
上
學
家
確
實
能
夠
論
證
、
或
建
立
「
信
仰
的
序
曲
」
'
就
像
一
位
能
夠
向
人
類
啟
示
真

理
的
神
的
存
在
;
反
而
，
他
卸
無
法
證
明
像
「
三
位
一
體
」
這
類
基
督
宗
教
啟
示
的
奧
路
。
然
而
，
如
同
我
們

在
本
卷
書
第
一
部
份
襄
已
見
到
的
，
在
十
四
世
紀
，
已
有
許
多
哲
學
家
開
始
質
疑
若
干
證
明
的
有
效
性
;
多
瑪

斯
早
就
把
這
些
證
朗
的
有
效
性
，
當
成
「
信
仰
的
序
曲
」
若
干
有
效
的
證
明
，
也
就
是
，
當
成
信
仰
之
若
干
理

性
基
礎
的
論
證
來
接
受
。
幾
乎
不
能
合
法
質
疑
的
是
，
他
們
批
判
任
何
特
定
證
明
的
權
利
;
因
為
，
分
析
與
批

判
，
是
哲
學
所
不
可
缺
少
的
。
例
如
，
如
果
有
一
個
哲
學
家
認
為
，
「
凡
動
者
皆
為
他
物
所
動
」
的
原
則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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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瑪
斯
對
神
存
在
的
第
一
路
證
明
裹
，
無
法
承
受
加
給
它
的
負
荷
;
那
麼
，
他
便
有
這
種
說
詞
的
各
種
權
利
。

另
一
芳
面
，
如
果
有
一
個
哲
學
家
，
曾
質
疑
神
存
在
所
有
證
明
的
有
效
性
;
那
麼
，
主
張
多
瑪
斯
巴
強
調
哲
學

與
神
學
之
間
的
密
切
關
係
'
以
及
，
信
仰
之
合
理
性
的
問
題
，
已
變
成
尖
銳
的
，
就
幾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
不
過

，
人
們
對
十
四
世
紀
的
這
種
問
題
，
卸
未
提
出
任
何
真
正
認
真
的
思
考
。
像
威
廉
﹒
奧
故
這
樣
的
一
個
神
學
家

兼
哲
學
家
，
也
會
質
疑
神
存
在
若
干
形
上
學
證
明
的
有
效
性
，
而
未
對
什
麼
是
神
存
在
若
干
論
證
的
真
正
性
質

，
或
者
什
麼
是
我
們
相
信
神
的
理
性
基
礎ll

就
因
為
用
傳
統
芳
式
，
未
能
論
證
她
的
存
在
|
|
的
問
題
，
繼

續
作
認
真
的
探
討
。
這
部
份
原
因
是
，
許
多
主
導
的
「
唯
名
主
義
者
」
，
本
身
都
是
神
學
家
;
部
份
原
因
是
，

基
督
宗
教
仍
然
提
供
普
遍
的
心
理
背
景
;
而
且
，
部
份
原
因
也
是
，
許
多
哲
學
家
的
注
意
力
，
都
專
注
若
平
潛

輯
的
與
分
析
的
問
題
(
而
且
，
以
奧
欽
的
個
案
，
便
是
專
注
政
治
的
與
教
會
的
論
爭
)
;
唯
名
主
義
者
批
判
傳

統
形
上
學
引
起
的
若
干
問
題
，
人
們
若
不
是
未
完
全
領
悟
，
便
是
己
充
分
討
論
了
。
神
學
與
哲
學
一
直
有
分
離

的
傾
向
;
不
過
，
人
們
卸
未
清
楚
承
認
這
件
事
實
。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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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在
本
卷
的
第
一
部
份
裹
，
已
君
到
「
新
派
」
在
十
四
、
主
世
紀
中
是
怎
樣
傅
佈
的
。
我
們
也
君
到
第

+
四
世
紀
，
至
少
，
也
對
一
種
新
的
科
學
觀
有
多
麼
的
期
待
;
這
種
科
學
觀
，
在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
會
以
令
人

吃
驚
的
快
速
度
開
展
著
。
如
果
先
蘇
格
拉
底
期
的
哲
學
家
，
已
發
現
「
自
然
」
，
最
即
他
們
會
形
成
一
種
宇
宙

、
設
法
則
支
配
的
系
統
觀
念
;
那
麼
，
文
藝
復
興
期
若
干
的
科
學
家
，
也
是
在
下
述
的
意
義
里
發
現
「
自
然
」



, 630~ 
•. 

他
們
在
發
現
實
際
支
配
自
然
事
件
的
「
法
則
」
上
，
曾
展
開
對
科
學
古
法
的
利
用
。
要
講
述
支
配
「
自
然
」

的
若
干
法
則
，
可
能
很
容
易
受
到
異
議
的
攻
擊
。
不
過
，
問
題
卸
不
在
於.• 

同
時
使
用
了
這
種
、
或
那
種
語
言

，
或
者
應
該
要
使
用
這
種
、
或
那
種
語
言
1

反
而
，
是
在
於•. 

文
藝
復
興
期
若
干
的
科
學
家
，
在
以
前
從
未
發

展
的
這
一
芳
面
，
展
開
了
對
「
自
然
」
的
科
學
研
究
。
這
意
指

•• 

物
理
科
學
會
抵
達
成
人
的
身
量
。
人
們
或
許

經
常
巴
把
它
認
定
成•• 

「
自
然
哲
學
」
、
或
「
實
驗
哲
學
」
;
不
過
，
除
了
專
鬥
術
語
以
外
，
下
述
的
事
實
卸

依
然
存
在•• 

科
學
透
過
文
藝
復
興
期
若
干
科
學
家
的
作
為
，
已
側
身
在
神
學
與
哲
學
旁
邊
，
佔
取
了
它
自
己
的

一
個
位
置
。
而
且
，
由
於
近
代
科
學
的
成
長
，
在
對
於
什
麼
是
「
知
識
」
之
一
般
評
估
上
，
已
逐
漸
發
生
一
種

重
大
的
改
變
。
在
中
世
紀
，
人
們
通
常
都
把
神
學
與
哲
學
，
當
成
了
「
科
學
」
;
在
大
學
生
活
裹
，
若
干
了
不

起
的
人
物
，
也
都
是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
在
一
般
的
評
價
上
，
他
們
也
都
是
博
學
多
識
者
。
然
而
，
不
久
以
後

，
人
們
普
遍
都
把
近
代
意
義
下
的
科
學
知
識
，
當
成
知
識
的
規
範
典
標
準
;
而
且
，
在
許
多
國
家
里
，
人
們
通

常
在
這
種
意
義
下
，
亦
即
認
為
科
學
家
已
擁
有
了
知
識
，
都
認
為
神
學
家
與
哲
學
家
，
不
應
該
擁
有
「
知
識
」

。
當
然
，
這
種
對
知
識
的
態
度
，
只
是
逐
漸
產
生
的
;
並
且
，
應
用
的
與
技
術
科
學
的
發
展
，
已
促
進
了
它
的

成
長
。
不
過
，
明
顯
的
事
實
卸
是•• 

其
實
，
就
在
中
世
紀
，
哲
學
事
實
上
是
神
學
圖
以
外
，
「
科
學
」
知
識
的

唯
一
代
表
;
在
文
藝
復
興
界
的
後
期
裳
，
已
掘
起
若
干
競
相
求
告
者
。
他
們
在
評
估
許
多
人
當
中
，
已
從
哲
學

搶
走
完
全
代
表
知
識
的
頭
銜
。
當
然
，
提
述
這
種
關
聯
於
文
藝
復
興
期
科
學
的
問
題
的
見
解
，
是
要
作
事
前
處

理
的
;
而
且
，
在
這
一
裊
要
詳
細
討
論
該
問
題
，
應
該
是
不
適
當
的
。
不
過
，
我
為
了
要
指
明
文
藝
復
興
期
科
學

發
展
的
偉
大
重
要
性
，
或
毋
寧
說
，
它
是
哲
學
不
可
少
的
古
法
之
一
，
我
便
已
提
述
了
它
。
如
果
有
人
在
重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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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里
，
找
到
中
世
哲
學
中
的
一
條
分
界
線
;
那
麼
，
他
也
能
夠
在
文
藝
復
興
期
科
學
的
成
長
上

，
找
到
歐
洲
思
想
史
裹
的
一
條
分
界
線
。

鑑
於
下
述
的
事
實
，
亦
即
若
干
古
老
的
哲
學
史
，
都
有
一
意
忽
視
中
世
哲
學
|
|
它
們
對
它
知
道
很
少
|
!

'
而
且
實
際
上
，
也
從
亞
里
斯
多
德
就
跳
到
笛
卡
見
，
後
來
的
歷
史
學
家
，
當
然
，
都
非
常
強
調
希
臘
哲
學
與

基
督
思
想
之
間
，
以
及
中
世
哲
學
與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哲
學
之
間
的
連
續
性
。
例
如
，
笛
卡
見
許
多
的
哲
學
範
疇

與
觀
念
，
依
賴
士
林
哲
學
;
胡
克
爾
曾
利
用
中
世
自
然
法
的
理
論
，
並
且
，
從
他
也
以
一
種
稀
釋
的
形
式
，
傳

到
了
洛
克
;
以
及
後
者
比
他
大
概
已
理
解
的
，
更
依
賴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在
今
天
，
都
是
歷
史
學
家
當
中
共

同
認
可
的
問
題
。
不
過
，
我
認
為
，
如
此
強
調
連
續
性
的
要
素
，
而
忽
略
若
干
新
奇
的
與
變
易
的
要
素
，
卸
是

一
種
錯
誤
。
文
藝
復
興
界
後
期
的
思
想
趨
勢
，
並
不
像
中
世
紀
那
樣
的
盛
行
。
當
然
，
這
種
改
變
，
是
緣
自
許

多
同
時
作
用
的
不
同
因
素
;
不
過
，
科
學
的
興
起
，
當
然
，
不
是
這
些
因
素
中
重
要
性
最
少
的
一
種
。
比
起
它

先
前
已
從
一
種
未
與
神
學
明
顯
關
聯
的
觀
點
，
來
思
考
世
界
，
科
學
的
發
展
，
曾
使
它
變
得
更
容
易
了
。
例
如

，
如
果
有
人
把
波
那
女
德
，
甚
至
多
瑪
斯
，
和
笛
卡
見
這
一
種
哲
學
家
作
比
較
，
那
麼
，
他
立
刻
會
發
現
，
他

們
的
見
解
興
興
趣
，
有
一
種
相
當
大
的
差
異
;
可
是
，
事
實
上
，
這
三
個
人
卸
都
是
有
信
仰
的
天
主
教
徒
。
技

那
文
德
主
要
是
對
受
造
物
與
神
的
關
係
，
有
如
「
神
之
印
蹟
」

(
2
m
t
m
E口
叩
門
)
，
或
者
在
人
的
個
案
上
，

有
如
「
神
的
形
象
」

C
E
品
。
巴
巴
)
，
很
感
興
趣
。
多
瑪
斯
因
有
他
的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便
從
一
種
純
哲

學
的
觀
點
，
對
受
造
物
表
現
了
較
大
的
興
趣
。
不
過
，
他
特
別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
而
且
，
顯
然
的
是
，
他
主
要

的
興
趣
，
是
一
個
神
學
家
與
一
個
特
殊
的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的
興
趣
。
然
而
，
論
到
笛
卡
兒
，
我
們
找
到
了
一
種

第二十四章.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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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或
許
會
指
稱
有
「
中
性
」
特
質
的
見
解
;
可
是
，
它
卸
是
一
個
身
為
基
督
徒
的
人
的
態
度
。
當
然
，
在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里
，
有
許
多
本
是
無
神
論
的
，
或
總
之
是
非
基
督
徒
的
哲
學
家
;
人
們
不
由
得
想
起
法
國
啟
蒙
運

動
時
期
某
些
的
人
物
。
不
過
，
我
的
論
點
卸
是

•• 

在
中
世
紀
以
後
，
哲
學
曾
有
「
世
俗
」
特
性
的
傾
向
。
像
笛

卡
兒
這
樣
的
一
個
人
，
當
然
是
一
個
好
基
督
徒
;
不
過
，
有
人
幾
乎
不
會
認
為
，
他
的
哲
學
是
一
種
特
殊
的
基

督
徒
的
哲
學
;
可
是
，
他
若
干
的
宗
教
信
念
，
卸
已
影
響
他
的
哲
學
思
想
。
文
藝
復
興
時
期
興
起
的
人
文
主
義

。
|
|
科
學
成
長
繼
後
|
|
'
曾
產
生
思
想
鮮
活
的
利
益
與
路
，
向
;
它
們
儘
管
未
必
抵
觸
了
神
學
，
但
是
，
在

未
與
它
有
任
何
明
顯
的
關
聯
、
或
關
係
下
，
卸
是
能
夠
追
求
到
的
。
論
到
科
學
本
身
，
這
是
夠
清
楚
的
;
而
且

科
學
的
成
長
，
也
影
響
了
哲
學
。
不
然
，
這
麼
說
，
或
許
會
好
一
點

.• 

當
時
的
科
學
與
哲
學
這
兩
者
，
曾
表
顯

新
見
解
的
成
長
，
並
且
，
也
使
它
有
了
助
益
。

不
過
，
如
果
有
人
強
調
思
想
趨
勢
裹
，
中
世
紀
與
文
藝
復
興
界
之
間
的
差
異
，
他
必
然
會
以
注
意
這
種
新

見
解
，
漸
次
的
以
及
多
半
是
持
續
的
進
化
，
來
斟
定
這
種
強
調
。
一
個
比
較
早
的
中
世
思
想
家
，
就
像
安
瑟
莫

，
主
要
便
是
對
理
解
這
種
信
仰
感
到
興
趣
;
對
他
來
說
，
信
仰
的
優
位
性
是
明
顯
的
，
而
且
，
說
不
定
，
我
們

指
稱
他
哲
學
思
考
的
內
容
，
大
致
就
是
一
種
想
以
利
用
理
性
，
來
理
解
我
們
相
信
的
事
物
的
一
種
企
圖
。
「
我

相
信
，
以
期
獲
得
理
解
」
(
們
早
已
。
"
E
E
Z

吉
它
5
)

。
在
十
三
世
紀
，
重
新
發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主
義
，
曾

大
肆
拓
展
基
督
徒
思
想
家
的
利
益
與
視
野
。
接
受
亞
旦
斯
多
德
的
物
理
學
，
不
管
他
許
多
的
科
學
理
論
，
可
能

會
有
怎
樣
的
錯
誤
，
也
就
是
說
，
這
已
為
它
自
己
的
緣
故
，
曾
替
研
究
世
界
舖
好
了
道
路
。
像
多
瑪
斯
這
接
一

個
專
業
的
神
學
家
，
自
然
不
會
對
展
述
我
們
應
該
稱
為
科
學
的
事
物
，
感
到
興
趣
的
;
這
並
不
是
因
為
，
他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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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類
研
究
，
懷
有
任
何
的
敵
意
，
而
是
因
為
，
他
的
興
趣
遍
佈
各
方
。
不
過
，
由
於
重
新
發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

以
及
遠
譯
了
希
臘
人
與
阿
拉
伯
若
干
的
科
學
作
品
，
這
卸
已
為
科
學
的
進
展
，
預
備
了
基
礎
。
我
們
在
十
三
世

紀
，
尤
其
在
十
四
世
紀
裹
，
已
能
夠
看
到
開
始
對
「
自
然
」
作
科
學
的
探
究
。
文
藝
復
興
期
哲
學
的
發
酵
，
加

上
哲
學
思
辨
與
科
學
假
設
的
混
合
，
曾
更
進
一
步
為
文
藝
復
興
期
科
學
的
興
起
預
備
了
道
路
。
因
此
，
有
人
會

說
，
中
世
紀
重
新
發
現
亞
里
斯
多
德
，
是
為
科
學
的
興
起
遠
作
準
備
。
不
過
，
有
人
當
然
會
進
一
步
指
說
，
基

督
宗
教
的
神
創
世
的
教
義
，
曾
為
科
學
的
進
展
，
提
供
一
種
神
學
的
準
備
。
因
為
，
如
果
世
界
是
一
種
創
造
，

而
且
，
如
果
物
質
不
是
惡
的
，
而
是
善
的
，
那
麼
，
這
物
質
世
界
，
顯
然
是
值
得
科
學
去
探
究
的
。
不
過
，
在

找
到
正
確
的
方
法
以
前
，
科
學
探
究
是
無
法
開
展
的
;
就
為
了
這
個
蔽
故
，
基
督
宗
教
的
歐
洲
，
就
必
須
等
候

前三卷的短詩

許
多
的
世
紀
。

先
前
若
干
的
評
論
，
聽
來
大
概
很
像
贊
同
孔
德
(
〉
己

m
5
z
n
。

E
Z
)
的
三
站
學
說
;
好
像
我
有
意
思

要
這
麼
說
:
哲
學
階
段
跟
著
神
學
階
段
，
科
學
階
段
跟
著
哲
學
階
段
;
意
即

•. 

後
來
的
階
段
，
取
代
了
前
一
階

段
，
亦
即
「
論
事
實
」
(
已
。

E

丘
。
)
與
「
論
應
當
」
(
已
仿
古
2
)
這
兩
者
皆
是
如
此
。
論
到
若
干
的
歷
史

事
實
，
有
人
這
樣
主
張
:
希
臘
思
想
的
發
展
，
正
以
一
種
反
方
向
，
朝
若
孔
德
理
論
要
求
的
方
向
在
進
行
。
@

閃
為
，
這
種
運
動
，
是
從
一
種
原
始
的
「
科
學
」
階
段
，
透
過
形
上
學
而
朝
向
神
學
發
展
，
而
並
不
是
從
神
學
，

透
過
形
上
學
，
而
朝
向
科
學
發
展
。
然
而
，
在
某
一
種
程
度
上
說
，
以
若
干
歷
史
事
實
而
論
，
西
方
基
督
宗
教

思
想
的
發
展
，
卸
可
用
來
支
持
孔
德
的
理
論
。
因
為
，
說
不
定
有
人
會
主
張

.. 

神
學
的
優
位
性
，
被
一
種
共
有

若
干
「
俗
世
」
哲
學
系
統
特
徵
的
階
段
所
接
替
;
而
且
，
這
種
階
段
，
再
由
一
種
實
證
主
義
者
的
階
段
所
接
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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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一
種
詮
釋
，
當
然
，
易
受
下
述
異
議
的
攻
擊
.. 

它
是
為
了
支
持
一
種
預
先
想
好
的
理
論
，
而
用
已
痺
選
的
思

想
發
展
若
干
的
面
相
作
基
準
。
因
為
，
清
婪
的
是
，
士
林
哲
學
的
發
展
，
並
未
抵
跟
隨
士
林
神
學
的
發
展
;
這

兩
者
曾
協
力
發
展
著
。
再
者
，
文
藝
復
興
界
後
期
科
學
的
興
起
，
是
和
一
系
列
的
哲
學
系
統
同
時
期
的
。
然
而

，
情
形
似
乎
是
:
總
之
，
為
了
支
持
孔
德
詮
釋
自
基
督
宗
教
開
始
以
來
的
西
方
思
想
，
我
們
能
夠
湊
合
成
一
種

像
是
有
道
理
的
案
例
。
至
少
，
如
果
有
人
正
講
述
思
想
的
若
干
趨
勢
，
那
麼
，
區
分
「
信
仰
時
代
」
(
5
0
〉
嚀

。
問
E
Z
F
)
、
「
理
性
時
代
」
(
岳
。
〉
啥
。
閏
月
。
"
的
。
口
)
與
「
科
學
時
代
」(
5
0
〉
肉
。
。
凹
的
立8
2

)
，
就
有
某
種
的
意
義
了
。
在
中
世
紀
，
宗
教
信
仰
與
神
學
，
曾
形
構
思
想
若
干
的
趨
勢
;
在
「
啟
蒙
」
運
動

時
代
，
知
性
大
眾
的
廣
大
部
分
，
曾
深
信
「
理
性
」
(
可
是
，
在
這
關
鍵
里
，
使
用
「
理
性
」
這
字
語
，
卸
需

要
謹
慎
的
分
析
)
;
而
且
，
在
近
代
的
世
界
，
如
果
有
人
在
一
種
廣
泛
的
意
義
下
理
解
「
實
證
主
義
者
」
與
「

實
證
主
義
」
'
那
麼
，
一
種
實
證
主
義
者
的
思
潮
就
在
許
多
國
家
里
盛
行
著
。
然
而
，
對
於
孔
棒
的
理
論
，
即

使
我
們
能
夠
從
歷
史
的
觀
點
，
湊
合
成
一
種
像
是
有
道
理
的
案
例
;
但
是
，
它
當
然
未
導
致

.. 

只
要
實
際
上
有

一
系
列
的
階
段
，
這
些
階
段
的
承
績
，
便
抵
在
「
進
步
」
這
字
語
暫
時
的
意
義
下
，
構
成
了
一
種
「
進
步
」

在
某
一
種
時
段
，
神
學
說
許
是
至
高
的
研
究
部
門
，
而
且
，
在
另
一
種
時
段
，
就
換
成
了
科
學
;
不
過
，
從
一

種
神
學
的
到
一
種
科
學
的
時
段
，
這
在
思
想
趨
勢
上
的
一
種
演
變
，
卸
未
表
示
:
神
學
是
假
的
，
或
者
，
一
種

科
學
文
明
，
是
人
類
文
化
若
干
潛
能
的
一
種
遍
當
的
實
現
。

然
而
，
現
在
相
當
明
顯
的
是
.. 

科
學
無
法
否
證
信
仰
，
或
若
干
神
學
信
念
的
有
效
性
。
例
如
，
物
理
學
並

沒
有
本
事
來
講
論
「
三
位
一
體
」
、
或
「
神
」
的
存
在
。
如
果
許
多
人
不
再
相
信
基
督
宗
教
;
那
麼
，
這
並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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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示
:
基
督
宗
教
是
骰
的
。
而
且
，
通
常
，
科
學
對
宗
教
與
神
學
的
關
係
'
並
不
是
一
種
尖
銳
緊
張
的
關
係
;

上
一
世
紀
的
人
，
經
常
主
張
它
們
之
間
存
在
著
緊
張
關
係
，
實
際
上
，
那
是
完
全
不
存
在
的
。
理
論
的
難
題
，

反
而
，
是
就
哲
學
與
神
學
的
關
係
而
引
起
的
。
而
且
，
由
於
哲
學
一
得
到
成
人
的
身
量
，
這
種
緊
張
就
存
在
於

萌
芽
的
狀
態
。
只
要
哲
學
的
領
導
者
，
也
是
神
學
家
，
那
麼
，
它
就
不
會
變
得
很
顯
著
;
不
過
，
當
科
學
的
興

起
，
早
已
在
若
干
鮮
活
的
方
向
上
規
導
人
類
的
思
想
，
而
且
，
若
干
哲
學
家
根
本
不
再
是
神
學
家
時
，
這
種
緊

張
的
狀
態
，
必
定
會
變
得
很
明
顯
。
只
要
哲
學
家
已
認
為
，
他
們
能
夠
靠
他
們
自
己
的
一
種
方
法
，
來
建
構
一

種
真
正
的
形
上
學
系
統
;
那
麼
，
這
種
緊
張
，
就
傾
向
變
成
介
於
不
同
的
結
論
與
命
題
之
間
的
一
種
緊
張
。
不

過
，
現
今
，
卸
有
相
當
多
的
哲
學
家
相
信
，
哲
學
家
並
沒
有
他
自
己
的
方
法
，
好
用
來
增
加
人
類
的
知
識
;
而

且
，
所
有
事
實
的
知
識
，
都
是
得
自
直
接
的
觀
察
與
若
干
的
科
學
。
問
題
反
而
是.. 

一
種
有
關
信
仰
若
干
合
理

基
礎
的
問
題
。
在
這
意
義
下
，
翁
們
折
向
到
十
四
世
紀
，
唯
名
主
義
者
批
判
傳
統
形
上
學
所
造
成
的
情
境
;
可

是
，
這
問
題
的
性
質
，
在
現
在
，
均
比
那
時
更
清
楚
。
難
道
有
一
種
有
效
的
形
上
學
論
證
這
一
種
事
物
嗎
?
形

上
學
知
識
，
有
可
能
的
嗎
?
而
且
，
如
果
有
可
能
，
那
麼
，
它
是
什
麼
樣
的
知
識
呢
?
難
道
我
們
一
方
面
有
「

盲
目
的
」
信
仰
，
而
另
一
方
面
，
也
有
科
學
的
知
識
嗎
?
不
然
，
形
上
學
能
夠
在
它
們
之
問
，
提
供
一
座
橋
嗎

?
這
一
類
的
問
題
，
在
十
四
世
紀
唯
名
主
義
者
的
批
判
里
，
是
隱
而
未
頓
的
;
不
過
，
我
們
依
然
有
這
些
問
題

。
它
們
一
方
面
是
因
為
，
自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以
來
有
科
學
知
識
持
續
的
成
長
，
另
一
方
面
每
一
因
為
，
文
藝
復
興

後
期
與
近
代
世
界
承
續
了
若
干
形
上
學
的
系
統

!
i

通
常
，
它
們
已
導
致
對
形
上
學
廣
泛
的
懷
疑
|
|
'
而
被

格
外
攪
得
更
尖
銳
。
什
麼
是
哲
學
的
角
色
呢
?
它
和
科
學
的
通
當
關
係
是
什
麼
呢
?
它
和
信
仰
與
宗
教
信
念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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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當
關
係
，
又
是
什
麼
呢
?

現
在
，
我
們
不
能
進
一
層
展
述
、
或
討
論
這
些
問
題
。
我
提
出
這
些
問
題
，
目
標
抵
是
要
在
思
考
後
來
哲

學
思
想
的
發
展
上
，
為
反
省
提
出
各
種
不
同
的
論
點
。
我
在
下
一
卷
裹
，
希
望
處
理
從
笛
卡
兒
，
到
康
德
(
包

括
)
之
間
的
「
近
代
」
哲
學
;
而
且
，
由
於
依
關
康
德
，
我
們
也
將
處
理
關
聯
這
些
問
題
及
其
解
答
的
一
種
明

顯
的
陳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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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

釋

說
這
個
主
題
，
能
夠
向
旦
德
(
司
﹒
同-
4、
﹒
h
g
h
r
)所
寫
的

•. 

八
可
穹
的
詩
泛
的
泣
。
可
輯

、
E
N
S
。

k
v
h
v
u

可
V
(
倫
敦
﹒
一
九
五
一
年
)
，
作
布
剎
的
詩
孟
。

n
b
h
H
N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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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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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h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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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lIonoriflc titles applied to philosophers treated of in this volume. 

DURANDUS: Doctor modernus , later Doctor 
resolutissimus. 

PETRUS AUREOLl: Doctor facundus. 

WILLIAM OF OCKHAM: Venerabilis inceptor. 

ANTOINE ANDRÉ: Doctor dulcifluus 

FRANCIS DE MARCIA: Doctor succinctus. 

J OHN OF MlRECOURT: Monachus albus. 

GREGORY OF RIMINI: Doctor authenticus. 

JOHN RUYSBROECK: Doctor admirabilis. 

DENIS THE CARTIIUSIAN: Doctor ecstaticus. 

]OHN GERSON: Doctor christianissimus. 

]AKOB nÖUME: Ph i1osophus teutonicus. 

FRANCIS SUÁREZ: Dodor eximius. 



西洋哲學史第三卷 .640. 

APPENDIX 11 

A SHORT BIB~I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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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ulae in libros Physicorum. Bologna, 1495 and other editions. 
Quaestio prima princiPalis Prologi in primum librum sententiarmn 

cum interpretatione Gabrielis Biel. Ph. Boehner, O.F.M. (edi t.) 
Paderborn，主939.

The Tractatus de succrssivis , atlributed to Tl/illiam Ockham. 
Ph. Boehner, O.F.M. (edit.). St. Bonaventure (New York) , 1944. 

The Traclalus de praedestinatione et de þraescientia Dei et de fuluri.ç 
contingentibus oj William Ockham. Ph. Boehner, O.F.M. (rdit.). 
St. Bonaventure (New York) , 1945. (This edition also contains a 
'Study on the Mediaeval Problem of a Three-valued logic' by the 
editor.) 

Ockham: Selecled PhilosoPhical Writillgs. Ph. Boehner, O.F.M. 
(edit.). London, 1952. 

Gulielmi de Occam Bre仇loquium de potestate papae (critical edition). 
L. Baudry (edi t.). Paris, 1937. 

Gulielmi de Ockham Opera politica , vol. 1. J. O. Sikes (edit.). Man
chester, 1~J40. 

Studies 
Abbagnano, N. (二uglielmo di Ockham. Lanciano, 1931. 

Amann , E. Occam. Dictionnaire de théologie catholique, vol‘口，
cols. 864-904. Paris, 1931. 

Baudry , L. Guillaume d'Occam. Sa vie , ses æuvres , S f. S idées socÎalcs 
ct politiqucs. 1, L'homme et les σuvres. Paris ,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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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ehner, Ph. , O.F.M. Ockham's Thιory 0/ Truth. Franciscan 
Studies, 1945, pp. 138-61. 

Ockham's Theory 0/ 5咚nification. Franciscan 
Studies, 1946, pp. 143-70. 

C缸話， H. M. Realists and Nominalists (pp. 101-25). Oxford，工946.
Giacón, C. Guglielmo di Occam. 2 vols. Milan, 1941. 

Guelluy, R. PhilosoPhie et théologie chez Guillaume d'Ockltam. 
Louvain, 1947. 

H位nann， A. , O.F.M. La doctrine de l' église et de l' état chez Occam. 
P訂is ， 1942. 

Hochst..:tter, E. Studien zur MetaPhysik und Erkenntllislehre des 
Wilhelms von Ockham. Berlin, 1937. 

Lagarde, G. de Naissance de l'esprit laïque au déclin du moyen âge. 
Cahier IV: Ockham et son temps. 工942 •

V: Ockham. Bases de départ. 1946. 
VI: Ockham. La morale et le droit. 1946. 

Martin, G. Wilhelm von Ockham. Untersuchungen zur Ontologie de l' 

Ordnungen. Berlin, 1949. 
Moody, E. A. The Logic 0/ William o/Ockham. London, 1935. 
Vignaux, P. Nominalisme. Dictionnaire de th益。logie catholique, 

vo1. II, cols. 748-84. Paris, 1931. 
Zuiùema, S. U. De PhilosoPhie van Occam in zijn Commentaar op dι 

Sententiën. 2 vols. Hilversum, 1936. 

Chapter IX: The Ockhamist Movement: John 0/ Mirecourt and 
N的olas 0/ λ utrecourt. 

Texts 

J ohn of Mirecourt 
Birkenmaier, A. Ein Recht/ertigungsschr.eiben Johanns von Mire

court. Münster, 1922 (Beiträge, 20, 5). 
Stegmiill仗， F. Die zwei A pologien des ] ean de M irecourt. Recherches 

de th已ologie ancienne et m益也已vale 1933, pp. 40一79 ， 192一204.
Nicholas of Autrecourt 

Lappe, J. Nikolaus von Atltrecourt. Münst肘， 1908 (Beiträge , 6, 1). 
(This contains co叮espondence between N icholas and 
Bemard of Arezzo and between Nicholas and Giles.) 

O'Donnell, J. R. Nicholas 0/ Autiecourt. Mediaeval Studies, 1 

(1939) ，只. 179-280. (This contàins an edition of the Exigit.) 

Studies 

L甜g， A. Die Wege dc/ Glaubensbegr伽dung bei den Scholastikern 
des I4 Jahrhunderts. 1v1ünster, 1931 (Beiträge, 30, 1-2). 

Lappe, J. See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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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lski, C. Les courants philosoPhiques à 0題ford et à Paris pen.ian‘ 
le X 1 Ve siècle. Bu~etin de l' Acad的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et des Lettres，工920 (separately, Cracow , 
1921). 

Les sources du criticisme et du scepticisme dans la Philo
soPhie du XIVe siècle. Cracow, 1924. 

Michalski , C. Le cηticisme et le scepticisme dans la philosoPhie du X 1 Ve 
siècle. Bulletin de l' Acad是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et des Lettres, 1925 (separately; Cracow, 1926). 

Les courants critiques et sceptiques dans là philosoPhie 
du XIVe siècle. Cracow, 1927. 

O'Donnell, J. R. The Philαsophy 0/ Nicholas 0/ Autrecourt and his 
appraisal 0/ Aristotle. Mediaeval Studies, 4 (1942) 
PP.97-125. 

Ritter, G. Studien zur SPätscholastik , 2 vols. Heidelbe唔， 1921- 2. 
Vignaux , P. Nominalisme. Dictionnaire de th是ologie catholique, 

vol. II, cols. 748一84. Paris, 1931. 

Nicholas d'Afttrecourt , ibid. , cols. 561-87. 
Weinberg, J. R. Nicholas 0/ Afttrecourt. A StUi抄 in I4th-centuη 

Thought. Princeton, 1948. 

Texls 

Buridan 

Chapter X: The Scientific M ouemenl 

J ohannis Buridani Quaestiones super libros quattuor de coelo et 
m1tndo. A. E. Moody (edit.). Cambridge (Mass.) , 1942. 

Quaestiones super octo libros physicorum A ristC'telis. Paris, 1509. 
In metaPhysicen Aristotelis quaestiones. Paris, 1480, 1518. 
Summulae logicae. Lyons, 1487. 
Quaestiones el decis10nes physicales insignium virorum Alberti de 

Saxonia , Thimonis , Buridani. Paris, 15I6, 1518. (Contains 
Buridan's Quaestiones in libros de Anima and his Quaestiones 
on Aristotle's Parva naturalia.) 

Albert of Saxony 
Quaestiones S1ψer artem fJeterem. Bologna, 1496. 
Quaestiones subtilissimae Alberti de Saxonia S1φer libros 

PosterioYt紗n. Venice, 1497. 
Logica. Venice, 1522. 
Sophismata Alberti de Saxonia. Paris, 1489. 
Quaestiones in libros de coelo et mundo. pavia, 1481. 

Subtilissimae quaestiones super octo libros physicúrum. Padua, 1493, 
Quaestiones in libros de generatione (contained in work mentioned 

last under Buri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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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silius of lnghen 
Quaestiones Marsilii super quattuor libros sententiamm. Strasbourg , 

1501. 

Abbreviationes super V 11 1 libros. Venice, 1521. 
E'gidius cum M arsilio et Alberto de generatione. Venice, 1518. 

N icholas of Oresme 
、 ， M aistre Nico!e Oresme: Le livre du ciel et du monde. A. D. Menut and 

A. J. Denomy (edi t.). Mediaeval Studies, 1941 (pp. 185-280) , 
1942 (pp. 159-297) , 1943 (pp. 167-333). (This Text and Com
ment紅y has been publíshed separately. Date unstated.) 

Studies 
Bochert, E. Die Lehre von der Bewegullg bei Nicolaus Oresme. 

Münster, 1934 (Beitr益ge ， 31, 3). 
Duhem, P. Le syèstme du monde: histoire des doctrines cosmologiques 

de Platon 品 Copemic. 5 vols. Paris, 1913-17. 
Études sur Léonard de Vinci. 3 vols. Paris, 1906-13. 

Haskins, C. H.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t'aeval Science. Cam.. 
bridge (Mass. ì, 1924. 

Heidingsfelder, G. Albert von Sachsen. Münster, 1926 (Beíträge 22 , 

3一4).
Maier, A. Das Problem der intensiver. Grösse in der Sclwlastik. 

Leipzig, 1939. 
Dú Impetustheorie der Scholastik. Vienna, 1940. 
A n der Grenze11 von Scholastik und N atur的sSC1lschaft.

Studien zur NaturPhilosoPhie des I4 Jahrhunderts. 
Essen, 1943. 

Die Vorläufer Galileis im I4 jahrhundert. Rome, 1949. 
Michalski, C. La physique nouvelle et les dtffé.rents cour仰ts philaso

phiques au XIVe siècle. Bulletin de l' Acad是mie
polonaise des. Sciences et des Lettres, 1927 (sep
arately, Cracow, 1928). 

Moody, E. A. Jahn Buridan and the Habitabili妙。'1 the Earih. 
Speculum, 1941 , pp. 415-25. 

Ritter, G. Studien zur SPätscholastik. Vol 1 , Marsilius van Inglzen 
Itnd die okkamistische Schule ín Deutschland. Heídelbe唔， I92 1. 

Sarton , G.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3 vols. Washington , 
192 7-48. 

Thomdike, L. A History of Magic and Experimental Sc的tce. Vols. 
3、+. T1te fiωwteenth and fifte6nth centuri白. New Y.吭.IQ34.

Chapter XI: Marsilius of Padua 
Texts 

The Defensor Pacis 0/ Marsilius of Padua. C. W. Previté回Orton
(edit.). Cambrid阱. 1928. 



西洋哲學史第斗卷 .646. 

Marsilius von Padua , Defensor Paci:s. R. Scholz (edit.). Hannover, 
1933. 

5tudies 

Chccchini, A. and Dobbio, N. (edit.). Marsilio da Pado凹， 5tudi 
raccolti ncl V 1 centenario della morte. Padua, 19'P, 

Gewirth , A. M arsilius of Padt拭 The Defender 01 Peace. Vo1. 1, 
Marsilius of Padua and Medieval Political Philosophy. New 
York, 1951. 

Lagarde , G. de Naissance de l'esprit laïque au déclin du moyen âge. 
Cahier II: M arsile de Padoue. Paris , 1948. 

Prcvit已-Orton ， C. W. Marsiglio of Padua. Part 1I: Doctrines. English 
Historical Revicw, 1923, pp. 1-18. 

Ch吟ter XII: 5Peculat切巴 Mysticism

Texts 

Eckhart 
M eisler Eckharl. Die deutsrhe們 und laleinischcn Wιrkeher的tsgcgebcn

im Auj戶tra嗯ge der De叫ut“sc的h叫E帥nFτorschu仰ngs，咚gemeinschaJtι. Stuttgar吋t ，
1936 (則in c∞ou盯rse of pt抖】刊mb】liιation

Magistr衍i Eckhωardi Opera latina ausp衍iciis 11何tst“的i似t仰uti 5αnctae 5abinae 
ad codicum fidem edita. Lcipzig. 
1. 51ψer oratione dominica. R. Klibansky (扣cdωit.小 19仍34.

11. Opus tripartit1/m: Prologi. H. Bascour, O.S.B. (edit.). 1935. 
ll I. Qtωestiones P arisicllses. A. Dondaine, O.P , (cdi t.). 1936. 

Eine lateinische Rech月fertigungsschriJt des Meister Eckhart. 
A. Danicls (eζ，.). Miinstcr, 1923 (Beiträge, 23 , 5). 

M eister E ckhart. Das 5yslem seiner religiösen Lehre und Lebens
weisheit. Textbuch aus den gedrücklen und ungedrücktcn 
Quellc1t mit Einführung. O. Karrcr (erli t.). Munich, 1926. 

Taulcr 
Die Predigten Taulers. F. Vetter (edit.). Bcrlin，工910 .
5ermons de Tauler. 3 vols. E. Hugueny , P. Th是ry and A. L. COrill 

(edit.). Paris，工927 ， 1930, 1935. 

Bl. Hcnry Suso 
Hei仰iωnr衍忱i化ωcli吶h 5e仰use此t仇• De仰utsch仰e 5ch妙n伊/戶1e仰仇何侃. K. Bi出hlmeye盯r (伊edi仙it.小 2 vols. 

Stuttgart, 1907. 
L'αuvre myslique de Henri 5uso. Inlroducfwn c:t traduction. 4 vols. 

B. Lavaud, O.P. Fribourg, S、，vitzerlalld ， 1946-7. 
Blessed Iienry 5U50'5 Little Book of Eternal lVisdom. R. Raby 

(translator). ~London， 1866 (2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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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ife of Blessed Henry Suso 妙 Himself. T. F. Knox (translator). 
London , 1865. 

Ruysbroeck 
Jan van Ruusbroec. Werke. _ Nach der Standardschrift von Groen

endal herausgegeben von der Ruusbroec-Gesellschaft in 
Antwerpen. 2nd eclition. 4 vols. Cologne, 1950. 

Gerson 
Johannis Gersonii opera omnia. 5 vols. M. E. L. Du Pin (edit.). 

Antwerp, 1706. 
Jean Gerson , Commentateur Dionysien. Les Notulae S1tper qμaedam 

verba Dionysii de Caelesti IIierarchia. A. Combes. Paris, 1940. 
Six Sermons 戶ançais 的édits de Jean Gerson. L. Mourin (eclit.). 

Paris, 1946. 

Studies 
Bernhart , J. Die Philosophische Mystik des Mittelalters von ihren 

an.tiken Urspru1咚en bis zur Renaissance. Munich, 1922. 
Bizet, J. A. Henri Suso et le déclin de la scolastique. Paris, 1946. 
Bri伊忌， L. Ruysbroeck. Dictionnaire de th是ologie catholique , vol.叫，

cols. 408-20. P街坊， 1938.
Bühlmann, J. Christuslehre und Christusmystik des Heinrich Seuse. 

Lucerne, 1942. 
Combes , A. Jean de Montreuil et le chancelier Gerson. Paris, 1942. 
Connolly, J. L. John Gerso爪 Reformer and Mystz'c. Louvain , 1928. 
Della Volpe, G. Il misticismo s戶ec叫ativo di macstrò Eckhart nci suoi 

raþporti storici. Bologna, 1930. 
Dempf, A. Meister Eckhart. Eine Einführu悍的 sein Werk. Leipzig, 

1934. 
Denifle, H. Das geistliche Leben. Deutsche M ystiker des I4 ] ahrhun. 

仇:erts. Salwurg, 1936 (9th eclition by A. Auer). 
Hornstein , X. de Les grωzds mystiques allemands du XIV' siècle. 

Eckhart , Tttuler, Suso. Lucerne, 1920-
Wautier D'Aygalliers, A. Ruysbroeck l'Admirable. Paris, 1923. 

Chaþ的• XIII: The Revival of Platonism 

Texts 
Erasmus. Oþera. 10 vols. Leyden , 1703-6. 

Letters. Latin eclition by P. S. Allen, H. S. Allen , 
H. W. Garrod. II vols. Oxford, 1906-47. 

Leone Ehreo. The Ph仇50戶hy of Love. F. Friedeberg司Sealey and 
J. H. Barnes (translators). London , 1937. 

Marsilii Ficini Opera. 2 vols. Paris,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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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o della Mirandola, G. Oþera offmia. 2 vols. Basle, I573. 
The Renaissance Philosoþhy 01 Man (Petrarca , Valla. F仰的; pico , 

Fom戶onazzi ， Vives). E. Cassirer, P. O. Kristell凹， J. H. Randall , 
Jr. (edit小 Chicago， I948. 

Stttdies 

Bnrckhardt, J. The Civilization 01 the Renaissance. London , 1944. 
Della Toπe， A. Storia dell' academia þlatonica di Firenze. Florence, 

1902. 
Dress, W. Die Mystik des Marsilio Ficino. Berlin , 1929. 
Dulles, A. Princeþs concordiae. Pico della Mirandola and the 

Scholastic Tradition. Cambridge (Mass.) , 1941. 

Festugière, J. La þhilosoþhie de l'amour de Marsile Ficin. Paris, 
1941. 

Garin, E.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Florence, 1937. 
Gentile, G. Il þensiero italiano del rinasámento. Florence , 1940 

(3rd edit.). 
Hak, H. Mársilio Ficino. Amsterdam, Paris, 1934. 
Hönigswald, R. Denker der itql仰的schen Renaissance. Gestalten und 

Probleme. Basle, 1938. 
Taylor, H. O. Thought and Exþress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New York, 1920. 
Trinkaus, C. E. Adversi紗's Noblemen: The Italían H仰nanists on 

Haþþiness. New York , 1940. 
Woodward, W. H. Stud悶悶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01 the 

Renaissance. Cambridge, I906. 

Chaþter XIV: Aristotelianism 
Texts 

Laurentius Valla. Dialrtcticae disþutationes contra Aristotelicos, 1499. 
(Oþera. Basle , 1540.) 

Rudolf Agricola. De inventione dialectica. Louvain, 1515; and other 
editions. 

Marius Nizolius. De veris princiþiis et vera ratione 少hilosoPhandi
contra þswdoþhilosoþhos libri IV. Panna, 1553 (edited by 
Leibniz under the title Antibarbarus þhilosoþhicus , Ftankfurt, 
1671 and 1674). 

Petrus Ramus. Dialecticae þartitiones. Paris, 1543. 
Aristotelicae animad!lersiones. Paris, 1543. 
Dialectiqm. Pa討乎， 1555.

Alexander Achillini. De universalibus. Bologn.<l吋0 1.
De intelligentiis. Venice, I~08. 
De distinctionibus. Bologna，正5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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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tro Pomponazzi. Oþera. B臼le ， I567. 
Mclanchthon. Oþera. C. G. Bretschneider and H. E. Bindseil (edit.). 

28 vols. Halle, I824-60. 
Suþþlementa M elanchthonia. Leipzig, I扭。一

Montaignc. Essais. Numerous editions , the most complete being by 
F. Strowski, P. Gebelin and P. Villey (5 vols.) , 19。ι33.

Sanchez. Tractatus philosoPhici. Rotterdam , 1619. 

Studies 

Batistella, R. M. Nizolio. Treviso , I905. 
Cassirer，且， Kristeller, P. O. and Randall, J. H. (edit.). The Renais

sa1ω PhilosoPhy of M an (Petrarca , Valla , Ficino ， 的co ， Pompon
azzi , Vives). Chicago, 1948. 

Douglas, C. and Hardi吧， R. P. Th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o/ 
Pietro Pomþonazzi. Cambridge, 19IO. 

Friedrich , H. Montaigne. Berne, 1949. 
Giarratano , C. Jl pensiero di Francesco Sanchez. Naples, I903. 
Graves, F. P. Peter Ram1的 and the Educational Reformation of the 

I6th Century. London, 19I2. 
Hönigswald, R. Denker der italienischen Renaissance. Gestalten und 

Probleme. Basle, 1938. 
Moreau, P. Montaigne , l'homme et l'αuvre. Paris, I939. 
Owen, J. The Sceþtics of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London , 1893. 
Petersen , P. Geschichte der aristotelischen Philosoþhz'e im þ r:otestan

tischen Deutschland. Leipzig, 1921. 

Revista Port呵uesa de Filosofia (I951; t. 7, fa鈍. 2). Francisco Sanchez 
no IV Centenário do Sett nascimento. Braga, 1951. (Contains 
Bibliography of writings about Sanchez.) 

Strowski , F. M ontaigne. Paris, 1906. 
Wadd ll1gton , C. De Petri Rami 仇仰， scriptis , þhilosoþhia. Paris, 

1849. 
Ramus , sa vie , ses écrits et ses oþinions. Paris, 1855. 

Chapter XV: Nicholas of Cusa 
Texts 

Nicolai de Cusa Opera Omnia iussu et auctoritate Academiae Heidel
bugensis ad codicum fidem edita. Leipzig, 1932-

Opcra. 3 vols. Paris, 1514. Basle, 1565. 
Schrift帥， im A ufttag der H eidelberger A kademie der W issenschaften 

in deutscher U伽setzung he凹的gegeben von E. H offmann. 
Lcipzig, 1936-

Phüosophische Schriftw. A. Petze1t (edit.). Vol. 1, Stuttga此， 1949. 
De docta ignorantia libri tres. Teslo latino con note di Paolo Rotta. 

Bari , 1QI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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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diot. San Francisco, 1910. 
Des Cardinals und Bischofs Nikolaus von Cusa wíchtigste Schriften 仰

deutscher Uebersetzung. F. A. Scharpff. Freiburg i. B., 1862. 

Studies 

Bett , H. Nicholas of Cusa. London，可32.
Clemens, F. J. Giordano Bruno und Nicolaus von Cues. Búnn , 1847. 
Gandill缸， M. de La philosoPhie de Nicolas de Cues. Paris，可41.

Gradi , R. Il pensiero del Cusano. Padua, 1941. 

Jacobi, M. Das Weltgebäude des Kard. Nikolaus von Cusa. Berlin, 
190 4. 

Koch , J. Nicolaus von Cues und stine Umwelt. 1948. 
Mennicken , P. Nikolatls von [{ues. Trier, 1950. 
Rot恤， P. Il cardinale Niccolo di Cusa , la vita ed il pensiero. Milan , 

1928. 
Niccolò'Cusano. Milan, 1942. 

Schultz, R. Die Staatsphilosophie des Nikolaus von Ktles. Hain, 
1948 

Vanstecnberghe，且 Le cardinal Nicolas de Cues. Paris，月20.

Texts 

A utour de la docte ignorance. Münster，均可

(Beiträge, 14, 2-4). 

Chaptcrs XVI于X V 1 1: PhilosoPhy of N ature 

Cardano. Hieronymi Cardani Mediolanensis philosophi et medici 
celeberrimi opera omnia. 10 vols. Lyons, 1663. 

Telcsio. De natura rerum 仰xta propria principia. Naples, 1586. 
Patrizzi. Discussiones 少eripateticae. Basle, 1581. 

Nova de universis philosophia. London，的1 1.

Campanella. PhilosoPhia sensibus demonstrata. Naples, 1590. 
Prodromus Philosophiae. Padua, 16日.
Atheismfts tr叩mphatus. Rome, 1630. 
La città del sole: A Castaldo (edit.). Rome, 1910. 

Bruno. Opere italiane. G. Gentile (edit.). Bari. 
1. Dialoghi metafisici. 可07

11. Dialoghi morali. 呵。8.

Opera latine conscripta. 1 & 11. Naples, 1880 and 1886. 
III & IV. Florence, 1889 and 1891. 

S. Greenberg. The 1 nfinite 仰 G. Bruno. With a translatio1t of 
Bruno's Dialogue: Co1tcerning the Cause , Principle and One. 
New York, 1950. 

D. W. Singer. G. Br仰0: His Life and Thought. With a tra1tsl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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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uno's Work: On the 1傾向ite Universe and Worlds. New York, 
1950. 

Gassendi. Opera. Lyons, 1658, Florence, 1727. 
Paracelsus. Four Treatises of Theo戶hrastus von H ohenheim called 

Paracels1ts. H. E. Sigerist (edit.). Baltimore, 1941. 

Paracelsus. Selected Writing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Jolande Jacob i. Translated by Norbert Guterman. London , 
1951. 

Van Helmont , J. B. Opera. Lyons, 1667. 
Van Hclmo肘， F. M. Opuscula philosoPhica. Amsterdam , 1690. 

The paradoxical discourses of F. M. van 
H elmont. London, 1685. 

Weigel. Libellus de 忱的 beata. Halle，的09.
Der güldene Griff. Halle，而13.

V om Ort der Welt. Hallc, 1613. 
Dialogus de christianismo. Halle，的14.

Erkenne dich selbst. Neustadt , 1615. 
B位hme. Werke. 7 vols. K. W. Schiebler (edit.). Leipzig, 1840-7 

(2nd edition). 
Works. C. J. Barber (edit.). London, 1909-

Studies 
Blanchet, L. Cam戶anella. Paris, 1920. 
Boulti嗯， W. Giordano Bru帥， His Life, Thought and Mar。叫om.

London , 1914. 
Cicutti剖，L. Giordano Bruno. Milan , 1950. 
Fiorentino, F. Telesio , ossia studi storici sull 'idea della natura nel 

risorgimento italiano. 2 vols. Florence, 1872一4.
Gentile, G. Bruno e il pensiero del rinascimento. Florence, 1920. 
Greenberg, S. See under Texts (Bruno). 
Hönigswald, R. Denker der itaf,iènïschen Renai;;sance. Gestalten und 

Probleme. Basle, 1938. 
Mclntyre , J. L. Giordano Bruno. London，可03.
Peip. A. ] akob B晶棚， der deutsche Philosoμ. Leipzig. 1850. 
Penny. A. J. Studies 的]akob Böhme. London. 1912.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Jacob Böhme's Writings. 
New York. 1901. 

Sigerist. H. E. Paracelsus in the Light of Four Hundred Years. New 
York.1941. 

Singer. D. W. See under Texts (Bruno). 
Sti山n凹. J. M. TheoPhr悶tus Bombastus von Hohenheim. called 

Paracelsus. Chicago, 1920. 
Troilo. E. La filosofia di Giorda1to Bruno. Tu巾，可07.
Wesscly. J. E. Thomas Campanell自 Sonnenstadt. Munich. 1900. 
Whyte. A. Jacob Behmen: An Aþ戶reciation. Edinburgh, 1895. 

H.I'.III-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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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þler XVIIl: Tlte 5ωwtijic M ollemcnt of the Renaissance. 

Texts 

Leonardo da Vinci. The Lite.rary Works. J. R. Richter (edi t.) 
Oxford , 1939. 

Copernicus. Gesamtausgabe. 4 vols. 
Tycho Brahe. Oþera omnia. Prague, 16口， Frankfurt, 1648. 
Kepler. Oþera omni丸 8 vols. Frank如此， 1858-71. 
Gali1eo. Oþere. E. Alb色ri (edit.). Florence, 1842-56. 

Le 0戶ere di Galileo Galilei. 20 vols. Florence, 1890-1907. 
Dia1ogo soþra i dHe massimi systemi del mondo. Florehce, 

1632 . 

(English translation by T. Salusbury in M athematical 
Colleäions and Transl的Ons. London , 1661.) 

Dialogues concerm:ng Two New Sciences. H. Crew and A. de 
Salvio (Translators). Evanston , 1939. 

Studies 

Aliott且， A. and Carbonara, C. Galilei. Milan , 1949. 
Armita阱， A. Coþernicus , thι FOltnder of Modern Astronomy. 

London , 1938. 
Burtt, E. A. The M eta抖ysical Foundations of Modcrn Physical 

Science. New York, 1936. 
Butterfield, H. Origins óf Modem Scicnce. London , 1949. 
Dampier, Sir W. C. A History of Science. Cambridgc, 1929 (4th 

edition, 1948). 
A Shorte, IIistory of Scicnee. Cambridge, 1944. 

Dannemann , F. Die Natmwissenscha戶en 仰 ihrer E ntwícklu旬 und

的 ihrem Zllsammenhange. 4 vols. Leipzig, 1910-13. 
Dreyer, J. L. E. Tycho Brahe. Edinburgh , 1890. 
Duhem , P. Études sur Léonard de V i1tci. Paris，可06-1 3.

Les origines de la statt'que. Paris , 1905-6. 
Fahie , J. J. Galileo , his Life and Work. London，可03.
Grant , R. ]ohann Keþler. A Tercentena1y Commemoration of his Life 

and Work. Baltimore, 1931. 
Jeans, Sir J. H. The Growth 0/ Physica1 Science. Cambridge, 1947. 
Koyr已， A. Études Galilé哇n 1l es. Paris, 1940. 
McMurrich, J. P. Leonardo da V的ci the A natomist. London , 1930. 
Sedgwick, W. T. and Tyler , H. W. A Short Histo吵。if Sciwce. New 

York , 19I7 (reviscd edition , 1939)' 
Stirnson, D. The Gradual Acceþtance of the Coþernican The01y of the 

Universe. New York， τ917. 
Strong, E. W. Ptocedures and Metaþhysics. Berkeley, U.Sλ， 19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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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F. Sherwood. A Short History o/Science. London , 1939. 
Science Past alld Presellt. London , 1945. 
Galileo and Freedom 0/ Thought. London , 

1938. 
Thorndike, L. A History 0/ Magic and Ex.戶erimental Science. (j vols. 

N ew Y ork , 192J-.t2. 
Whitehead, A. N. Science (wd thé Modern World. Cambridge , 1927 

(Penguin, 1938). 
Wolf, A. A Hùtory 0/ Science , Technology a1td Philoso戶hy ill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London , 1935. 

Chaþter XIX: Francis Bacon 
Texts 

The Philosoþh i'cal Works 0/ Francis Bacon. ]. M. Robertson (edi t.). 
London , 1905. 

Works. R. L. EI站l.is ， J. Spedding and D. D. Heath (伊edi t.小 7 vols. 
London , 1857-74. 

Novum Organum. Edi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 Fowler. 
Oxford， τ889 (2nd edition). 

The Advancement 0/ Lear叮叮﹒ London (Everyman Series). 
又. W. Gibson. Fratlcis Bacon. A Bibliograþhy. Oxford, 1950. 

Studies 

Anderson , F. H. The Philosoþhy 0/ Francis Bacon. Chicago, 1948. 
Fischer, Kuno Francis Bacon und seine Schule. Heidelberg, 1923 

(4th edition). 
Nichol,]. Francis Bacon, his Li/e and Philosoþhy. 2 vols. London 

and Edinburgh, 1901. 
Sturt , M. Francis Bacon , a Biogra戶hy. London , 1932. 

Chaμer XX: Polt'tical Philosoþhy 
Texts 

Machiavelli. Le Oþere di Niccolò 且1achiavelli. 6 vols. L. Passerini 
and G. Milanesi (edi t.). Florence, 1873-:-77. 

Tulte le Oþere storiche e lelterarie di Niccolð M achiavelli. 
G. Barbèra (edit.). Florence, 1929. 

Il Princiþe. L. A. Burd (edit.). Oxford , 189L 
The P仰侃 W. K. Marriott (translator). London , 1908 

and rep討nts (Everyman Series). 
The Discourse 0/ Niccolð M achiavellt'. 2 vol5. L. ]. 

Walker, S,]. (tran51~tor and editor). London，月50.
The History 0/ Florence. 2 vol5. N. H. Thomson (trans

lator). London, 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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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Machiavelli (收Cωonl圳dιIι.) n仰'IC Wo仰rks '0可1 Ni化ch加01，削 Mach叫U衍el‘ 2 vols. 
E. Farneworth (tmnslator). London , Iï(l2. 

(2nd edition in 4 vols. , 17ï5). 
The H istorical , Political a l1 d Ditlomalic 

W ritillgs 01 N iccolò M ach iavelli. 4 vols. 
Boston and Ncw York , 189L 

More. Utoþia (Latin and English). J. H. Lupton (edit.. L~ndon ， 

1895. (There are many other vcrsions, including an 
English tcxt in the Everyman Series.) 

L'Utoþie OH le Iraité de la màlleure lorme de gouvememenl. 
Textc latine édite par M. Delcourt avec de~ notes explica
tivcs et critiq l1cs. Paris , 1936. 

The Engllsh Wor Ít s. London , 1557 , This text is being re-edited 
and two volumes appcared in 1931 (Lo叫on) ， edited by 
W. E. Carnpbell and A. 明T. H.eed. 

There are vario l1s editions of t1le Latin works. For exarnplc , 
。戶era 0 11l nÎa latina: Louvain , 1566. 

Hookcr. Worlis. 3 vols. ]. Keble (edi t.). Oxford , 1845 (3rd edition). 
The Laws 01 E cclesiastical Poh紗， Bc叫主sl-V.lntroduction

by Henry Morley. London , 1888. 
Bodin “ Mcthod lor the Easy Comþrchension 01 Histo吟，﹒ B. Reynold~ 

(translator). New York , H :l45.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仰e. Paris, 1566. Latin cdi i. ion: Paris , 

1584. English translatioIl by R Knolles: London , 1606. 
Althusius. Politica metho(jice digcsta. Hcrborn , 1603. Enlargcd 

edition; Groningen , 16IO. Modern edition by C. ]. Friedrich ‘ 

Cambridgc (Mass.) , 1932. 
Grotit況 Dc iure belli ac pacis. \Vashington , 1913 (edition 01 1625). 

Englisl: translation by F. W. Kclsey and others. Oxford , 1925. 
(These two vols. together constitute No. 3 of 'The Classics 01 
lnternational Law.') 

Studies 

Allen, J. W. A JI istory 01 Pohtical Thoug h!' in the Sixteenth Celltury. 
London , 1928. 

Baudrillart , H. Jean Bodin et soη tcm戶s. Pari吭 1853.
Burd, L. A. Florence (II). Machiavelh. (The Carnbridge Modern 

History , vol. 1, ch. 6.) Cambridg~，可02.
Campbell, W 、 E. More's Utopia and his Social Teaching. London , 

1930. 
Chambers , R. W. Thomas More. London , 1935. 
Chauvir忌， R Jean Bodin , auteur de la RéPubl叩IC. Paris, 1914. 
U'En釘在ves ， A. P. N atllral Law. A 11 1 nt l'OdHction ta Legal Philosoþl:)人

London , 195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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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gis , J. N. Studies of Political Thought fro111 Gerso" to Grotius. 
Cambridge , 1923 (2nd edition). 

Foster, M. B. Masters of Political Thqught. Vol. 1. P1ato to Machia
velli (Ch. 8 , Machiavelli). London , 1942. 

Gierke , O. von Natural Law and the Theory of Society. 2 vols. 
E. Barker (translator). Cambridge , 1934. 

Johamus Althusi的 und d t'e Ent7叫kl仰g der natur
rechtlichen Staatstheorien. Breslau , 1913 (3rd 
edition). 

GO\l阱，J. W. 了he Soczal Contract. A Cn'tical Stl峙， of its Dwclo戶
ment. Oxford , 1936. 

Hearnshaw, F. J. C.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Ideas of some Great 
Thitlkers of the Renaissance ωul (he Reforma
tion. London , 1925.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l deas o[ some Grt'at 
Thinkers in the Sixteenth afld S éVentcenth 
Centuries. London , 1926. 

Mcined院 f. 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Ch. 1, Machiavelli.) Munich, 
1929 (3rd p.dition). 

Ritchi吧， D. G. Nalllral Rights. London , 1916 (3rd editíon). 
Sabine , G. H. A H istory of Politicai Theory. London , T94 I. 

Villari , P. The Life and Times of Niccolo Machiavelli. 2 vols. 
L. Villari (translator). London , 1892. 

Vrceland, H. Hugo Grotius. New York , 1917 , 

Chaptcr XXI . (Scholasticism of the Rmaissance) A General View 

Texts 

A numbcr of tilles of works are mentioned in the course of the'chapter. 
Only a very few selected texts wiU be mentioned here. For fuller 
biographies the Dictionnaire de Ihéologie calholique can be profitably 
CQnsulted under thc rdevant names. The stanùard bibliographical 
work for writers of thc Dominican Order betwcen I200 and 1700 is 
Scriptores Ordi的s Praediratorum hy Qu是tif-Echard. A photolitho
graphic reprint of the revised Paris edítion of 171 9"-21 is bping 
published by Musurgia Publishers , New York. For Jesuit authors 
consult Sommervogel-De Backer , Blbliothèque de la compagnie de 
] ésus. Liége, 1852 日.

C3.jetan. Tholllas de Vio Cardinaljs Caietanus. Scripta theologica. 
Vo1. 1, De comparatione auclorltalt"s 戶apae et concilii cllm 
apologta èiusdem tractatus. V. M. 1. PoUet (edit ,). Rome , 
1936. 

Thomas de l'1'O CaYC ir' llalis Caieta ll1 ts (qó9-1534); Scripta 
þhilosοþh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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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jctan (contd.) Commentaria 的 PorPhyrii 1 sagogen ad Praedicamenta 
Aristotelis. I. M. Marega (edit.). Rome , 1934. 

Opusw/a oeconomico-socialia. P. N. Zammit (edi t.). 
Rome, 1934. 

De nominum analogía. De concept14 entis. P. N 
Zammit (edit.). 1934. 

Cómmentaria in de An~ma Aristotelis. Y. Coquclle 
(edit.). Rome, 1938. 

Caietanus . . . in 'De Ente et Essent悶， Commentarium. 
M. ,H. , Laurent (edit.). Turin , 1934. 

Cajetan's commenta可 on Aquin蹈's Summa theologicCA 
is printed in the Opera omnia (Leonine edition) of 
St. Thomas. 

Bellarmir.~. Opera omnia. II vols. Paris, 1870-91. 

Oþera oratoria postunia. 9 vols. Rome, 1942-8. 
De conlroversiis. Rome, 1832. 
Tractatus de potestate summi pontificis in reblls temporali

bus. Rome，的10.
l\Iolina. De lnstitia et lure. 2 vols. Antwerp, 1615. 

ConcOt'dia liberi arbitrii cum gratiae donis , divina praescieniia, 
providentia , praedestinatione et reprobatione. Paris, 1876. 

Vitoria. De lndis et de lure Belli Relectiones. E. Mys (edi t.). Wash
ington，均可 (Classics of Intemational Law, No. 7). 

]ohn of St. Thom站﹒ Cursus PhilosoPhicus Thomisticus (edit. Reiser). 
3 vols. Turin, 193<;>-8. 

Cursf必 philosophicus. 3 vols. , Paris, 1883. 
joannis a Sancto Thoma O.P. , Cursus lheologici. 

Paris, Tournai, Rome, 1931 ff. 

Studies 

Barcía Trelles, C. Francisco Suárez , Les théologiens es戶agnols du 
X V 1 siècle et /' école moderne du droii internationale. Pa了is ， 1933. 

Brodrit:k,]. The Life and Work of Blessed R. Cardinal BeU<lrmine. 
2 vols. London , 1928. 

Figg;s, .J. N. See under bibliography for Suárez. 
Fritz, G. , ahd Michel, A. Articlc Scolastique (section III) in the 

Dictionnaire de th正ologie catholique, vol. 14, cols. 1715-25. 
Paris, 193ν-

Giacón , C. La seconda scolastica. 1, 1 grandi commentatori di san 
Tommaso; 口， Precedenze teoretiche ai problemi giuridici; 1 口，

1 Problemi gimidico-politici. Milan , 1944-50. 
Li ttlejohn , J. rìL The Polilical Theory of the Schoolmen and Grotius. 

New York , 1R96. 
Régnon , T. dc Bmìcs et Molina. Paris , 1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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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 ， J. B. The Catholic Concepti01l 011 nlcmational Law. Frannscv 
的 Vitori呵 ， Fomlder 01 the Modern Law 01 Natiolls: Fr仰的co

S叫咐， Founder of :he PhilosoPhy 01 Law l'n gencral and in particl卜
的 J' 可 tlzc Law 01 Natiolls. Washington , 1934. 

Smith , G. (cdi t.). ]cstlit Thinkers 01 the Renaissa1tcc. Essays pre
scnted to ]ohn F. McCormick , 5.]. Milwaukee , Wis. , 1939. 

Solan且， M. Historia de la Filosofia Espa沌。la en el siglo X V 1. Madrid , 
1940. 

Stegmüller , F. Geschl:chte des Molinismtls. Band 1 , Neue Molina
schr圳的. Münster, 1<)35 (Bciträge, 3'z). 

Streitchcr, K. Die PhilosoPhie der spanischen 5Pätscholastik an den 
detdschen U niversit泌的 des sùbzehnten ] ahr/i仰，derts (in Geωsa仰F仰111
melte Auf戶'säωtze zur Ku叫lt仰ur，愕ge仿schμ叮i仿chte 5戶d仰nU1何削t沁叫S持). Münster, 1928. 

Vansteenberghe , E. Article Molinisme (and bibliography) in the 
Dictionnaire de th是ologic catholique, vol. 10, cols. 2094-2187. 
Paris, 1928. 

Chapters XX I1 -XXIIl: Francis 5uárez 
Texts 

Opera. 28 vols. Pa:ris ，正85ι78.
且fctaPh)叫carum Disbutationum Tomi duo. Salamanca, 1597. (Many 

editions, up to that of Barcelona, 1883-4.) 
5electi01's 1rom Three Works 01 Francisco 5uárez , 5.]. (De legib肘，

])c1c1tsio fidei catltolicae. De tri戶lici virtute theologica.) 2 vols. 
Vol. 1, the Latin texts; Vol. 2, the translation. Oxford, 1944. 
(Class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No. 2,).) 

Among bibliographies one can mention Bibliografica 5uareciana by 
P. Mugica. Granada, 1948. 

5tudies 

Aguir凹， P. De doctrina Francisci Sudrez GÏrca þotestatem Ecclesiae 
I:n res temporales. Louvain , 1935. 

Alejandro , J. M. La gnoseología del Doclor Eximio y la acusaciðn 
1lOminalùta. Comillas (Santander) , 1948. 

Bouet, A. Doctrina dc 51tárez sobre la libcrtad. Barr.elona, 1927. 
Bouillard , R. Article 5uárez: théologie pratique. Dictionnaire dc 

th至ologie catholique, vol. 14, cols. 2691-2728. Paris, 1939. 
Bourrct , E. De l'origine du pouvoir d'aþrès 5aint Thomas et 5udrez. 

Paris, 1875. 
Breuer, A. Der GoUesbeweis bei Thomas 1md 5udrez. Ein wis5en

scha1tlicher Gotlesbeweis au1 der Grundlagc von Pote1tz ftnd A ktver. 
hältnis oder Abhänf!igkeitsverhältnis. Fribourg (Switzerland) 
1930. 

Conde y Luque, R. Vida y doctrinas de 5uárez. Madrid, 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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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mpf, A. Christliche Staatsphilosoþhie 叫 Sþanien. Salzburg, 1937. 
Figg話， J. N. 50me Political Theories ofthe early ] e月的ts. (Transla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旬， XI. London , I897.) 
5tudies 0] Political Thought 戶om Gerson to Grotius. 

Cambridge, 1923 (2nd edition). 
Political Thought in the Sixteentlt Century. (The Cam

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 3, ch. 22). Cambridge, 
190 4. 

Giacón , C. 5uárez. Brescia, I945. 
Gómez Arholeya, E. Francisco 5uárez (1548-1617). Granada , 1947. 
Grabmann , M. Dic disputationes metaPl:ψsicae des Franz Suárez in 

ihυ1附 ?仰枷netA圳tυ仿伽h加1ωod伽i沁sch仰5

Geistcslebeη ， vol. 1, pp. 525-60.). Munich, 1926. 
Hellín , J. La analogía del ser y el conocimiento de Dios en Suárei. 

Madrid, 1947. 
Iturrioz, J. Estúdios sobre la meta]ísica de Francisco Suárez , 5.]. 

Madrid , I949. 
LiJley, A. L. Francisco 5uárez. Social and Political 1 deas 0] some 

Great Thinkers 0] tlze XV Ith and XV 11th cellturies. L~ndon ， 
1926. 

Mahieu, L. François Suárez. 5a þhilosoPhie et les raþports qu'elle a 
avec la ihéologie. Paris, 1921. 
(Replies by P. Descoqs to this work are contained in Archives de" 

Philoso戶hie ， vol. 2 (pp. 187-298) and vol. 4 (pp. 434-544). 
Paris, 1924 ancl 1926.) 

Monnot , P. Article 5uárez: Vie et αuvres. Dictionnaire de th正ologie
catholique , vol. 14, cols. 2638一49. Paris, 1939. 

Plaffert , F. 5uárez als Völkerrechtslehrcr. Würzburg, 1919. 
Recaséns Siches, L. La filoso]ía dcl Derecho en Francisco 5uárez. 

Madrid，工92 7.
Regout, D. La doctrine de la guerre juste dc saint λ ugustin à nos jours 

(pp. 194-230). Paris, 1934. 
Romm凹， H. Dic Staatslehre dés Frω~z Suárez. München-Gladbach, 

192 7. 
Scorraille, R. de. Fr叫aω仰mç戶01“s 5u仰叫4“'láre臼::-del仿a Conψ agn叫ie de Jé白su

Paris, 19II. 
Scott, J. B. The Catholic Conceþtion 0] 1 nte1'11ational Law. Francisco 

de Vitoria , F01tnder 0] the Modem Law o.可，] Nati切on削侃s: F扔ra仰nc的t“scω0 

Su叫tár仰ez丸， Fou州州nder 0] the M ode份rn Philo叮Sο吵pμh妙:y 0] La仰仰 gweral and 
t仰n þarti化c叫ar 0可ft幼he Law 0] Natμ的i切on削s. Washington , 1934. 

Werner, K. Franz SuáreZ1-md die Scholastik der letzten ] ahrhunderte. 
2 vols. Ratisbon , 1861 and 1889. 

Zaragiic桐，J. Lafilω050可fi仿，冶a de Suárez y el pc州"附sa押mt的rυ仰F衍l伽10 {盯tκcl仰!t叫. Granada, 
1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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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ong the special issues of periodicals and collected articles devoted 
to the philosophy of Suárez one may mention the following: 

Actas dd IV cenlenario del nacimiento de Francisco 5uárez , I548-I948. 
2 vols. Madrid, I949-50. (Contains articl臼 on Suárez' theological, 
philosophical and political ideas.) 

Archives de 戶hiloso戶hie ， vol. I8. Paris, I949. 
Pensamiento , vol. 4, núrnero extraordinario, Suárez en el cuarto cen

tenario de 5U nacimiento (I548-I948). Madrid , I948. (This 
number of Pensamiento contains v8.1uable studies on the 
metaphysical , epistemological, political and legal ideas of Suárez.) 

RaZÓ1t y 1叫 tomo I38 , fascs. I-4 , July-Octoher I948. Centenario de 
Suárez , 1548-I948. Madrid, I948. (Suárez is considered both as 
theologian and philosopher, but mainly as philosoph.er.) 

The two following works dcal mainly with theological aspects of 
Su孟rez' thought: 

Estudios Eclesiastic肘， vol. 22 , hos. 85-6, April-September, I948. 
Franciscn Suárez en el IV centenario de su nacimiento. Madrid, 
I948. 

Miscelánea Comill帥， IX. Homenaje al doctor eximio P. Francisco 
Suárez, S.]. , en el IV centenario de 5U nacimiento, I548-I948. 
Comillas (Santander) , I948. 

Among the works published in connectioll with the third centenary of 
Suár凹， death (1917) one may mention: 

Commemoración del tercer centmario dd Eximio Doctor espa菇。l

Francisco 5uárez , 5.]. (I617-1917). Barcelona, I923. 
P. Franz 5uárez , 5.]. Gede叫blätter z1t seinem dreihunder可ährigen

Todestag (25 5eptember I6I7). Beiträge zur Philòs崢hie des 
P. 5flárez by K. Six , etc. Inn5hruck, 19I7. 

Rivista di Filosofia Neo-scolastica, X (1918). 
5critti vari þublicati in occasione del terzo centwario della rnorte di 

Francesco 5uárez, per cura del prof. Agostino Gemelli. Milan , 
19I8. 

Rivi在間， E. M. and Scorraille , R. de 5uárez et S01t αuvre. À l'occasion 
du troisième centenaire de la 1twrt , 1617-1917、 Vol. 1 , La biblio
graphie des ouvrages ímprirné5 et in~dit5 (E. M. Rivi是re). Vol. 2 , 
La Doärine (R. de ScoηaiUe). Toulouse-Barcelona, 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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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belard 亞伯拉德

Abraham 亞伯拉罕

Aegidius 衷其去

Agricola 亞格里可拉

Agrippa 亞格里巴

Ai1ly 達利

Albert 亞爾培

Albert the breat 大亞爾伯

Alexander 亞歷山大

Althusius 亞都修斯

André 安德赫

Andreas 安德瑞亞其可

Angelo 的盎格洛

Aquinas 阿奎納

Areopagite 亞略巴吉特

Archimedes 阿基米德

Argyropoulos 亞基洛普羅斯

Aristarchus 亞里斯塔庫斯

Arriage 亞里雅加

Aureole 雷奧曦略

Avicenna 亞維塞納

Avignon 亞維格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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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acon 培根

Banez 巴揚
Barbarus 巴爾巴魯斯
Barclary 巴克雷

Bellarmine 貝抵明

Benedict 本篤

Beosarion 比沙里昂

Berkely 伯克萊

Bernard 伯納

Berthold 貝爾多德

Biel 畢耳

Billingham 比林翰

Boccaccio 薄伽丘

Boehner 伯耐

Boethius 技挨秋土

Böhme 柏美

Bologna 伯羅格納

Bonagratia 波那格拉齊亞

Bonaventure 技納丈德

Boyle 技以耳

Bradwardine 布拉德華底納

Brahe 布拉黑

Briggs 布瑞格斯

Bruno 布魯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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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idan 
Brooke 

Cajetan 

Callias 
Calrin 
Calvih 

重要譯名中英對照

Cano 

Capreolus 
Carleton 

Carneades 
Casalensis 

Cassiodorus 

Catherine 

Cavalieri 

Cesalpino 

Charron 
Chrysippus 

Chrysoloras 
Chrysostom 

Clement 

Colet 
Combes 

Comte 

Copernicus 

Count 

C 

伯旦旦

布路克

卡那坦

卡利亞斯

喀爾文

卡利亞斯

加諾

加普奧路

卡爾萊頓

卡爾尼底斯
加沙連西斯

卡組歐多魯斯

卡莎林

卡瓦旦利

西沙爾皮諾

夏隆

克利西布斯

克和索羅拉斯

克利索斯頓

克里門特

古里特

孔卑斯

孔德
哥白尼

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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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kanthorpe 克拉故托爾普

Cranmer 克朗瑪

Cremoninus 克瑞摩尼烏斯

Curti 古爾第

D 

Damian 達彌盎

Dante 但丁
Demiurge 德米奧格

Democritus 德讀克利圖

Denifle 德尼弗雷

Denis 德尼斯

Descartes 笛卡見

De Sylvestris 德西維斯粹士

Deventer 笛丈特爾

Devio 德維奧

Dietrich 笛特里希

Digby 趟各比

Dominici 多米尼奇

Dreiling 德萊林

Duhamel 都哈維

Duke 社克

Durand 杜郎德

Durandellus 杜郎屠斯



.667 • 重要譯名中英對照

E 

Eckhart 女克哈特

Eddington 愛丁頓

Edward 愛德華

Ehrle 埃爾雷

Electors 挨利克特斯

Elizabeth 伊利莎白

Empedoc1es 恩培多克立

Epicurus 伊比鳩魯

Erasmus 伊拉斯木

Erfurt 厄弗蘭

Eriugena 伊利基那

Essex 艾塞克斯

Evora 艾握拉

F 

Fabri 法布里

Ferdinand 費越南

Festugiere 弗史都吉爾

Ficinus 費啟諾

F i1mer 弗簡蒙

Fisher 費謝

Flacius 弗拉烏

Fludd 弗略德

Fonseca 馮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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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castora 富拉卡斯托洛

Francis :方濟

Franciscan 芳濟故

Franz Von Baader 富郎次

Frederick 排特烈

G 

Galen 的日倫

Galileo 伽利略

Gassendi 加森地

George 喬治

Gerson 哲爾松

Gertrude 哲爾突

Geyer 蓋那

Ghibelline 紀伯倫

Gilbert 吉爾伯特

Giles 吉爾斯

Gilson 吉爾松

Glorieu:x 格洛留

Goddam 卡得翰

Grabmann 葛拉曼

Gregory 葛利哥里

Greville 葛瑞維勒

Grosseteste 格洛塞德斯特

Grotius 革洛底烏期

Guarino 瓜利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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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Halberstadt 哈柏希塔德

Harvey 哈維

Hebraeus 希伯拉烏斯

Hegel 黑格爾

Hegiu出 黑格烏斯

Henry 亨利

Heytes bury 黑特斯堡瑞

Hilton 希爾頓

Hippocrates 希被克拉特

Hobbes 霍布土

Holkot 霍爾寇特

Hooker 胡克爾

Hugh 休斯

Hugolino 許果里諾

Hus 赫斯

Huygens 于義更

Hyde 海德

I 

Iamblichus 楊布利各

Illyricus 伊利里古斯

Isaac 以撒

Isabella 依薩貝拉

Isidore 伊西道雷



Jacob 

Jacobi 

James 
Jauelli 

Jehyll 

Jerome 
John 
Justinian 

Karrer 

Kaspar Von Schwenckfeld 

Kepler 

Kierkegaard 

Knox 
Koch 
Krebs 

Lagarde 

Lambert 
Lappe 

Law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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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

雅各此

詹姆斯

買威利

傑基爾

傑羅姆

若望

猶斯丁尼

K 

卡熱

卡巾斯帕

克←勒

齊克果

諾克斯

科雷

L 

克萊伯斯

拉加笛

朗貝爾特

拉普

勞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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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bniz 萊布尼室主

Leonardo da vinci 達莽奇

Leopold 季奧波德

Lessius 萊修黨fr

Lever 李維

Limoux 利堅

Linacre 林納克

Lipsius 旦普修斯

Lisieux 里西奧

Lombard 薩巴特

Ludwig 路易士

Lugo 魯果

Luisvives 維衛斯

Lull 魯爾

Lutterell 路特瑞爾

Lychetus 里凱社斯

M 

Maignan 邁年

Manegold 摩尼果德

Mariana 馬里亞納

Marsiliius 馬西留斯

Martin Luther 馬丁﹒路梅

Mästlin 邁斯特林

Mastrius 馬斯秋斯

Maurus 毛魯斯

Meaux 邁汶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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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lanchthon 梅朗克東

Mendoza 宜多查

Michael 彌契爾

Mill 穆勒

Mirandola 彌郎多拉

MoIina 摩里耶

Montaigne 蒙田

Montesquieu 孟德斯鳩

Montpellier 蒙貝里耶

More 摩爾

Moses 梅瑟

。
Ockham 奧扶

O'Donnell 歐道奈爾

OIivi 歐立維

Orton 奧爾頓

Oriedo 奧維艾多

Osiander 奧西盎德

P 

Palude 巴祿特

Paracelsus 巴拉旦蘇斯

Pascal 巴斯卡

Peter 彼得

Petrach 佩脫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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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ilip 
Pisa 

Plotinus 
Plutarch 
Pomponazzi 
Poncius 
Ponticus 
Pordage 
Porrée 

Porta 
Proclus 
Provence 
Pseudo-Dionysius 
Pseudo-Isidor 
Pufendorf 

Puy 

Quintilian 

Ramus 
Raymund 

Reade 
Reinhold 
Reuchlin 

菲力普

比薩

柏羅丁
普路塔克

邦波那齊

龐秋斯
崩底古斯

技底基

波雷

波爾塔

普洛克路斯

普若凡斯

名丹尼斯

伊西多爾

普芬道爾夫

普玉

Q 

奎地良

拉木斯

雷蒙

里德

萊因伏特

洛依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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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eticus 且底古斯

Riva 里瓦

Ruysbrook 呂斯布魯克

S 

Saint-Martin 聖馬丁

Sanchez 藥該次

Sanderson 桑德遜

Saragosas 薩拉格撤

Savonarola 塞佛納洛拉

Scheiner 夏納

Schelling 謝林

Schoonhoven 雄豪凡

Scola 史卡拉

Scotus 斯考特

Seneca 席內卡

Sfondrati 史風德拉地

Soares 索瑞斯

Soncinas 松基那斯

Soto 索多

Spinoza 史賓諾莎

Stegmüller 斯蒂格體勒

Strigel 史崔格

Suarez 蘇亞雷

Suso 蘇梭

Swineshead 史溫斯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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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auler 關勒

Temple 坦步哥

Teresa 德瑞沙

Thaddaeus 泰達烏斯

Themistius 傳彌斯丟斯

Theo 德奧

Theodore 德奧多爾

Theodoric 德奧多瑞克

Theophrastus 德奧佛斯特

Thomas 多瑪斯

Toloetus 關雷鐸

Tolulouse 杜陸塞

Trismegistus 翠斯米吉斯都

U 

Ul ric 烏爾利克

V 

Valentia 葛利哥里

Valle 瓦勒

Vanini 華尼匿

Vásquez 瓦次蓋次

Vernias 斐尼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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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salius 費沙留斯

Verulam 弗魯蘭

Vico 維各

Villalpando 威拉龐德

Visconti 維斯康提

Vittorino da Feltre 維多利諾

Vivés 維衛斯

Von Helmont 梵黑特蒙

w 
Weimar 威瑪

Weinberg 溫柏格

Wilson 威爾遜

Wimpfeling 威姆弗林

Witeo 維特洛

Wodham 烏德翰

Wolff 吳爾夫

Wycliffe 外克利夫

x 
Ximenes 曼尼斯

Z 

Zabarella 亞巴雷拉

Zimra 芝瑪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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